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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洋
哲
學
史
卷
五
」
校
訂
者
序

傳
佩
榮

1 .校訂者序

本
卷
以
討
論
近
代
英
國
哲
學
為
主
要
內
容
，
一
般
習
稱
的
「
古
典
經
驗
論
」
在
此
得
到
全
盤
的
觀
照
。
康

德
自
承
是
受
了
休
誤
的
散
發
，
才
由
獨
斷
論
的
迷
夢
中
驚
醒
。
獨
斷
論
係
指
大
陸
理
性
論
的
後
期
表
現
，
休
誤

是
古
典
經
驗
論
的
集
大
成
，
而
康
德
則
是
先
驗
哲
學
的
開
山
大
師
。
簡
單
一
句
話
，
道
出
了
近
代
三
百
年
西
方

哲
學
的
大
勢
。

如
果
我
們
把
焦
點
移
向
古
典
輕
驗
論
，
不
免
尋
思
一
個
問
題
，
就
是
:
它
如
何
可
以
驚
醒
獨
斷
論
?
都
訣

在
於
「
經
驗
」
一
詞
。
經
驗
必
氯
由
個
人
切
身
的
感
受
出
發
，
採
取
漸
進
的
方
式
，
正
於
其
自
然
的
限
制
。
因

此
，
像
個
人
主
義
、
感
覺
主
義
、
現
象
主
義
、
現
實
主
義
、
自
然
主
義
、
常
識
主
義
等
等
相
闊
的
立
場
，
就
不

難
隨
之
而
來
。
這
些
立
場
對
於
傳
統
的
臨
定
秩
序
，
難
免
抱
著
懷
疑
及
批
判
的
態
度
，
但
是
由
人
類
思
想
的
演

進
過
程
來
看
，
都
又
是
必
經
之
途
。
問
題
是
:
如
何
在
肯
定
經
驗
的
絕
對
重
要
之
後
，
接
著
思
考
個
人
之
外
的

社
會
與
國
家
，
個
人
與
個
人
之
間
的
道
德
關
係
，
以
及
宗
教
領
域
中
的
個
人
地
位
?
更
進
一
步
，
思
考
這
些
問

題
之
後
，
是
否
必
氯
擴
充
「
經
驗
」
一
詞
的
指
涉
範
圈
，
以
便
跨
出
形
體
感
覺
，
涵
蓋
一
切
實
存
的
內
在
及
外

在
經
驗
，
甚
至
加
λ
時
間
的
向
度
，
使
過
去
與
未
來
在
人
的
思
想
模
式
及
行
動
意
閩
中
，
也
得
到
充
分
的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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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後
面
這
個
問
題
，
其
實
正
是
當
代
耀
驗
主
義
者
，
像
實
用
主
義
的
詹
姆
士
與
杜
威
，
所
試
圖
努
力
回
車

的

回
到
本
卷
的
內
容
，
我
們
君
到
四
位
主
要
人
物
•• 

霍
布
斯
、
洛
克
、
巴
克
萊
、
休
訣
。
次
耍
的
討
論
也
涉

及
劍
橋
柏
拉
國
學
派
、
牛
頓
、
巴
雷
，
以
及
專
務
於
倫
理
學
研
究
的
一
些
人
。
霍
布
斯
的
人
性
論
雖
然
偏
頗
，

像
他
認
為
除
非
有
統
一
的
強
權
，
否
則
人
與
人
之
間
爭
聞
不
休
，
這
種
觀
念
所
導
引
出
的
社
會
契
約
論
與
國
家

主
權
論
卻
有
高
度
的
適
用
性
，
對
於
近
代
以
來
的
民
主
政
體
之
發
展
，
也
產
生
了
一
定
的
影
響
。
不
過
，
這
麼

一
來
，
道
德
與
宗
教
就
缺
乏
人
性
論
的
依
攘
，
人
僅
僅
靠
著
故
治
運
作
即
可
安
身
立
命
。
情
況
顯
然
沒
有
那
麼

單
純
，
也
沒
有
都
麼
樂
觀
。

洛
克
主
張
一
切
觀
念
皆
以
經
驗
為
其
基
礎
，
並
且
依
靠
經
驗
而
存
在
。
還
是
古
典
經
驗
論
的
圭
桌
。
於

是
，
天
生
本
具
觀
念
沒
有
理
由
出
現
。
經
驗
有
其
對
象
，
對
象
有
初
性
次
性
之
別
，
但
是
所
謂
次
性
絕
不
是
僅

指
知
覺
主
體
自
身
的
感
受
，
而
是
依
對
象
的
力
量
對
主
體
產
生
作
用
的
教
果
而
言
。
換
言
之
，
洛
克
的
立
場
是

以
主
客
兩
種
實
體
並
存
，
只
是
其
間
的
聯
繫
方
式
及
成
教
值
得
深
究
。
到
了
巴
克
萊
，
就
公
然
質
疑
客
觀
賞
體

的
存
在
，
堅
決
認
為
:
只
有
上
帝
、
有
限
精
神
體
、
以
及
這
些
精
神
體
所
有
的
觀
念
，
是
存
在
的
。
他
以
為
感

官
所
得
的
對
象
，
並
無
獨
立
於
心
靈
之
外
的
絕
對
基
礎
。
於
是
，
唯
物
論
與
無
紳
論
頤
成
浮
言
奢
望
。
這
與
巴

氏
本
人
的
宗
教
信
仰
倒
是
若
合
符
節
。
休
誤
總
結
前
輩
的
思
想
，
推
至
新
的
極
端
，
認
為
不
僅
客
觀
物
質
缺
乏

基
礎
，
連
主
觀
心
靈
也
只
是
各
種
印
象
湊
合
表
演
的
舞
臺
而
已
。
實
體
性
不
能
成
立
，
因
果
性
只
是
聯
想
，
人

的
自
我
同
一
性
更
是
一
廂
情
願
的
念
頭
。
從
這
種
批
判
及
懷
疑
的
態
度
，
很
容
易
遁
入
懷
疑
主
義
與
虛
無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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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這
時
，
休
心
祺
祭
出
最
後
法
寶
，
訴
諸
信
念
。
他
不
是
指
宗
教
信
念
，
而
是
指
人
的
自
然
本
性
的
傾
向
，
如

相
信
自
然
齊
一
佳
、
相
信
自
我
存
在
等
。
人
類
靠
著
信
念
在
生
活
及
行
動
，
如
此
而
己
。

道
德
怎
麼
辦
呢
?
種
驗
論
者
大
體
認
為
可
以
用
快
樂
與
痛
苦
來
界
定
善
惡
，
但
是
這
不
是
幼
稚
的
快
樂
主

義
。
他
們
知
道
，
善
惡
的
判
準
需
要
某
些
法
則
，
這
些
一
法
則
不
再
由
上
帝
來
決
定
，
而
領
由
自
然
本
性
，
如
理

性
反
省
的
能
力
，
來
設
定
;
由
此
推
至
功
利
主
義
以
大
多
數
人
的
幸
福
為
判
準
'
其
實
是
十
分
合
理
的
。
如
果

追
問
這
個
理
性
與
經
驗
有
何
關
係
'
何
以
它
可
以
為
道
德
提
供
判
準
'
道
德
叉
是
屬
於
何
種
性
質
的
種
驗
，
則

經
驗
論
者
恐
怕
要
費
一
番
口
舌
了
。
無
怪
乎
當
時
主
張
「
道
德
感
」
理
論
的
學
者
，
會
起
來
聲
討
經
驗
論
了
。

總
之
，
古
典
經
驗
論
者
可
以
喚
醒
獨
斷
論
的
迷
夢
，
但
不
足
以
充
分
解
釋
人
生
經
驗
的
全
面
。
他
們
對
於

社
會
及
政
治
實
際
的
需
要
，
剖
析
深
入
，
但
未
能
就
人
性
論
及
其
形
上
依
攘
提
出
必
要
的
探
究
。
人
的
知
識
始

於
經
驗
，
但
未
必
正
於
經
驗
。
康
德
這
種
想
法
畢
竟
含
有
通
觀
時
代
弊
病
的
智
慧
。
除
此
之
外
，
正
如
作
者
柯

普
斯
登
所
云
，
經
驗
論
者
所
使
用
的
關
鍵
概
念
，
常
有
歧
義
及
含
混
的
情
形
;
有
時
加
上
出
言
武
斷
，
如
巴
克

萊
說
過
「
感
官
的
快
樂
是
最
高
善
」
這
樣
的
話
，
往
往
言
過
其
實
，
使
人
難
以
確
知
其
真
正
的
用
意
。
因
此
，

我
們
在
閱
讀
時
，
必
須
避
免
斷
章
取
義
，
設
法
以
同
情
的
了
解
，
掌
握
他
們
一
貴
的
思
想
。

最
後
，
關
於
本
書
的
中
譯
，
我
校
訂
的
時
間
花
的
不
多
。
因
為
朱
建
民
先
生
自
行
修
改
了
他
所
譯
的
部

分
，
結
果
十
分
理
想
，
不
僅
文
筆
流
腸
，
而
且
忠
於
原
著
。
李
瑞
全
先
生
近
年
赴
港
教
書
，
無
暇
自
行
修
改
，

但
是
翻
譯
的
功
力
值
得
欣
賞
，
只
是
有
些
譯
名
較
有
新
意
，
尚
未
普
遍
通
行
。
這
些
地
方
，
除
了
人
名
與
少
數

必
要
的
術
語
，
我
都
尊
重
兩
位
譯
者
的
意
思
，
以
保
存
其
用
心
及
特
色
。
至
於
中
文
的
表
達
方
式
，
我
也
不
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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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勉
強
求
同
;
相
信
讀
者
不
難
習
噴
於
他
們
的
筆
法
。
「
西
洋
哲
學
史
」
至
今
出
版
五
卷
，
已
經
完
成
了
一

半
，
在
校
訂
方
面
我
能
付
出
的
時
間
與
精
力
越
來
越
少
，
右
時
想
要
統
一
所
有
譯
名
，
叉
覺
得
力
不
從
心
，
畢

竟
一
個
人
的
力
量
是
有
限
的
，
或
許
等
全
書
出
齊
之
後
，
再
慢
慢
修
正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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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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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台
館
內
本
叫

|
l
第
一
部
譯
者
l
l

來
建
民
﹒
江
的
林
省
宿
邊
聽
人
﹒
氏
國
四
十
一
牟
出
生
。

﹒
國
主
臺
灣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
美
國
南
伊
剝
諾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現
仕
國
主
中
央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
著
作
有
「
懷
德
海
|
|
現
代
形
上
學
的
祭
滴
」
、
「
人
間
的
是
劇
與
喜
劇
」
。

l
l
第
二
部
譯
者
|
|

華
瑞
金
﹒
美
國
南
伊
利
語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
曾
仕
泉
海
大
學
哲
學
率
副
教
技

﹒
現
仕
香
峙
峙
中
文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講
師



序
在
這
套
著
作
的
第
四
卷
序
言
中
，
我
曾
經
提
到
，
原
先
想
持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哲
學
，
以
呵
。
庸
德
的
體

泉
，
囊
括
於
一
本
書
中
。
但
是
事
實
上
無
法
做
到
，
所
以
我
把
這
些
材
料
分
述
於
=
一
本
書
中
，
各
卷
分
別
處

理
。
不
過
，
對
原
初
的
計
畫
也
做
了
某
種
程
度
的
保
留
，
即
對
四
、

f
A、
六
色
帶
加
上
一
幸
共
同
的
導
論
，
以
及

一
章
共
同
的
綜
合
結
論
。
前
者
當
然
是
置
於
第
四
卷
「
從
笛
卡
兒
到
某
布
厄
茲
」
尚
志
首
。
我
在
綜
合
結
論
中

提
議
，
不
僅
從
一
種
歷
史
的
觀
點
，
更
從
一
種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討
論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時
不
同
形
龍
的
哲
學
思

考
成
本
性
、
宮
要
性
、
及
價
值
;
造
成
為
第
六
券
「
從
吳
爾
夫
到
康
德
」
的
最
使
一
幸
。
第
六
色
矜
持
包
括
法
國

獻
蒙
運
動
、
德
國
敢
蒙
運
動
、
歷
史
哲
學
的
興
起
，
以
丸
康
德
的
體
在
。
目
前
的
這
一
卷
，
「
從
霍
布
對
到
休

琪
」
'
是
討
論
英
國
的
哲
學
思
想
，
從
霍
布
斯
開
始
，
一
宜
涵
蓋
到
的
眛
榕
時
間
的
常
識
哲
學
，
它
算
是
原
初
構
想

中
的
第
四
卷
「
從
當
卡
兒
到
康
德
」
的
第
二
部
份
，
因
此
說
沒
有
一
章
導
論
，
也
沒
有
一
幸
綜
結
。
由
於
它
的

安
排
在
此
點
不
同
於
最
初
的
三
卷
，
我
想
有
必
要
在
此
安
被
第
四
卷
序
言
中
已
經
提
出
的
解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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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霍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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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布

-

-
-圖，

、
管
往
站
巾
如
期

霍布斯〈一〉.第一章3 

托瑪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像

托
瑪
斯
﹒
霍
布
斯
(
叫HS
B
B

目
。
σ
宮
忌
，
一
五
八
八
年
生
於
曼

茲
柏
里
(
巴
巴B
g
σ
自
己
附
近
的

西
港
(
看0
個
阱
。
。
2
)
，
曾
經
寫
出
歐

洲
文
獻
中
最
負
盛
名
的
政
治
學
論

著
之
了
他
的
父
親
是
位
牧
師
二

六
O
八
年
他
從
牛
津
大
學
畢
業
，

旋
即
進
入
卡
文
迪
西
家
族
(
岳o

n
s
g
a
∞
F
E
E
-

己
服
務
，
於

一
六
O
八
年
至
二
三

0
年
間
在

法
國
及
義
大
利
遊
匪
，
並
擔
任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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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過
西
爵
士
兒
子
的
家
庭
教
師
，
這
位
學
生
日
後
成
為
得
文
郡
(
巳
g
g
m
E
H
0
)的
伯
爵
。
返
回
英
格
蘭
後
，

專
心
寫
作
，
並
把
蘇
西
底
特
斯

q
z
a
a
兮
的
〉
的
作
品
譯
成
英
文
，
譯
本
於
一
六
二
八
年
出
版
。
他
與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
3個
固
的
前
囡
"
。
。
口
)
有
所
交
往
(
一
六
二
六
年
間
)
，
並
與
柴
柏
里
的
赫
伯
特
爵
士

(
Z
E

閏
月
宮
早
已

n
E
H
V自
己
相
交
;
但
是
此
時
他
尚
未
用
心
於
哲
學
。

一
六
二
九
年
到
三
八
一
一
三
年
這
股
期
間
，
霍
布
斯
再
度
前
往
法
國
，
出
任
克
里
夫
頓
爵
士
(
的
戶

H
O
R
S
B

O
5

。
目
〉
見
子
的
家
庭
教
師
;
而
在
巴
黎
停
留
的
期
間
，
他
接
觸
到
歐
基
里
德
(
開
己
的E)
的
「
幾
何
原
理
」

(
阿
於
這
為
這
個
)
。
歷
史
學
家
指
出
，
盡
布
斯
彈
精
竭
慮
亦
無
法
獲
得
笛
卡
兒
(
白
宮
。
"
泣
。
也
在
比
他
遠
為
年

輕
的
時
候
部
已
連
到
的
那
種
對
數
學
知
識
的
造
詣
與
識
見
。
雖
然
他
決
不
是
個
偉
大
的
數
學
家
，
但
是
這
次
與

幾
何
學
的
接
觸
，
使
得
他
對
科
學
方
法
抱
持
歷
久
不
衰
的
理
想
。
在
他
客
居
巴
黎
期
間
，
他
也
注
意
到
感
官
知

覺

(
8固
的
。-
3
2
8
位
8
)
、
感
覺
與
身
體
運
動
的
關
係
、
以
及
次
性

(
8
8口
音
叫
咱
們
古
巴
巴
2
)
的
狀
態
這
些

問
題
。

茵洋哲學史

返
回
英
格
蘭
後
，
霍
布
斯
再
回
卡
文
過
西
家
旅
服
務
，
且
於
一
六
三
四
年
至
一
六
三
七
年
間
重
返
歐
洲
大

陸
。
在
佛
羅
倫
斯

(
2。
『
8
8
)
會
瞎
了
伽
利
略
(
白
色
-
8
)，
更
由
梅
色
洹
(
置
。2
8
8
)
的
引
介
而
加
入
巴

黎
的
哲
學
界
與
科
學
界
。
藉
此
機
會
，
他
認
識
到
笛
卡
見
的
哲
學
。
也
由
於
梅
色
洹
的
促
請
，
他
向
笛
卡
兒
提

出
對
於
笛
民
「
沈
思
錄
」
(
足
足
H
M
b
H
S
2
)
的
反
對
意
見
。
就
霍
布
斯
思
想
的
發
展
以
及
哲
學
興
趣
的
決
定

而
言
，
這
是
段
非
常
重
要
的
時
期
。
當
他
轉
志
於
哲
學
時
，
已
是
中
年
人
了
;
但
是
他
形
成
一
套
自
己
的
觀
念

體
系
，
並
規
劃
成
三
部
分
來
表
現
。
事
實
上
，
他
最
初
真
正
關
心
的
是
社
會
問
題
與
政
治
問
題
，
並
於
一
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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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
動
筆
寫
下
「
法
律
原
理
」

(
H
a
h
w
G
N

叫
念
這S
E

主

N
v
a
s
-
R
R
N
h

『
h
N
N
§包

分
於
一
六
五
0
年
以
下
面
兩
個
題
目
發
表
|
|
「
人
性
論
」

(
h
N
h
這

s
h
a
h
R
R

h
h
h
s
§旨
。
、
市
。
泛
的
巴
以
及
「
論
故
治
體
」
(
巳
您
的
。
巷
。
這
B
N
m
H
H
3
)

。
整
本
著
作
直
到
一
八
八
九
年
才

正
式
問
世
，
當
時
由
特
尼
斯

q
﹒
斗
α
口
口
穹
的
〉
編
輯
出
版
。

一
六
四
0
年
，
霍
布
斯
擔
心
由
於
他
的
皇
家
黨
的
信
念
會
使
得
他
在
英
格
蘭
的
安
全
受
到
威
脅
，
於
是
流

亡
法
國
。
一
六
四
二
年
，
在
巴
黎
出
版
「
論
公
民
」
(
句
俗
已
是
)
，
這
是
他
所
構
想
的
哲
學
體
系
底
第
三
部

分
;
也
就
在
巴
黎
，
他
完
成
著
名
的
「
巨
靈
論
」
(
怕
連
叫ab
b
-輛
。
『
志
為
』
h
h謊
言
?
『
連
這

§
k
h
u
。
連
連
毛

翁
的
。
遠
遠
。
這S
S
N
H
b﹒
峙
的n
N
S
E
a
r
h
H
E
泛
的
念
已
)
，
這
本
書
於
二
八
五
一
年
在
倫
敦
出
版
二
六
四
九
年
，
查

理
一
世
被
斬
首
，
一
般
人
或
許
以
為
霍
布
斯
會
繼
續
留
在
法
國
;
尤
其
是
他
曾
一
度
擔
任
威
爾
斯
王
子
查
理
的

數
學
教
師
，
而
後
者
當
時
亦
流
亡
巴
黎
。
不
過
，
他
在
二
八
五
二
年
與
英
吉
利
共
和
國
右
。
白
白
。
口
電
g
z
g

談
和
，
並
寄
居
於
得
丈
郡
伯
爵
的
家
中
。
他
在
「
巨
靈
論
」
中
所
揭
示
的
某
些
觀
念
並
不
為
在
巴
黎
的
皇
家
黨

人
接
受
，
更
何
況
，
造
成
霍
布
斯
流
寓
他
鄉
的
主
要
原
因
的
內
戰
也
已
經
結
束
了
。
正
如
後
面
將
會
君
到
的
，

他
的
政
治
信
念
使
得
他
接
受
任
何
能
移
有
教
控
制
國
家
的
現
有
政
府
。
在
一
六
六

0
年
的
復
辟
之
後
，
他
再
度

蒙
受
查
理
二
世
的
禮
遇
，
並
領
得
一
份
年
停
。

一
六
五
五
年
及
一
六
五
八
年
，
霍
布
斯
出
版
他
哲
學
體
系
底
第
一
部
分
及
第
二
部
分
|
|
i
「
論
物
」
(
旬
的

3

忌
。
這
)
，
及
「
論
人
」
(
巴
為
言
還
弘
達
)
。
此
後
，
終
其
一
生
，
他
專
注
於
文
學
工
作
，
把
荷
馬
的
全
部
作

品
譯
成
英
文
，
並
且
寫
了
一
本
討
論
長
期
議
會
令

Z
E

品

E

門
口m
B
S
G
的
書
。
他
也
相
當
熱
中
於
爭
辯
。

可
。
~
札
叫
肌
肉
〉

，
其
中
的
兩
部

、
N
h
a
n
N
h
H

喜
馬
乏
足

。
、
月
』w
h
N

﹒第一章5 



第五卷. 6 

他
根
攘
決
定
論
的
觀
點
，
與
岱
里
(
口
。
目
己
的
主
教
布
拉
姆
厚

3
B
E
E
-
C
在
自
由
與
必
然
性
的
論
題
上

進
行
筆
戰
。
他
亦
與
數
學
家
瓦
里
斯
(
司
已
臣
也
展
開
論
戰
，
後
者
出
版
了
一
本
「
幾
何
論
集
」
(
也
§
白
宮
M

h
g
這
h
H立
起
忌
。
。
掙
扎
選
為
)
，
其
中
對
霍
布
斯
在
數
學
上
所
犯
的
錯
誤
施
加
銳
利
的
批
評
。
他
也
被
一
般
人
，

特
別
是
被
教
會
人
士
，
以
異
端
及
無
神
論
的
口
實
予
以
攻
擊
。
然
而
，
由
於
他
成
功
地
兼
拉
著
共
和
與
復
辟
的

外
衣
，
因
此
未
因
言
辭
上
的
爭
論
遭
到
殺
害
，
反
而
一
直
活
到
一
六
七
九
年
的
冬
季
，
享
年
九
十
一
歲
@
。

西洋哲學史

二
、
哲
學
底
目
的
與
本
質
以
及
它
對
一

的
排
斥

切
神
學

如
同
培
根
一
樣
，
霍
布
斯
也
強
調
哲
學
底
實
用
目
的
。
「
哲
學
底
目
的
或
目
標
，
郎
在
於
我
們
可
以
利
用

先
前
認
識
的
結
果
來
為
我
們
謀
取
利
益
;
或
是
在
於
藉
著
把
一
些
物
體
應
用
於
另
一
些
物
體
上
，
在
物
質
、
力

量
、
及
勤
勉
所
允
許
的
範
圍
內
，
我
們
可
以
產
生
類
似
於
我
們
心
中
所
設
想
的
那
些
結
果
，
來
為
人
生
謀
福

利
。...••• 

知
識
底
目
的
即
是
力
量
，
.•.... 

而
一
切
思
辨
底
目
標
乃
是
實
現
某
種
想
要
完
成
的
活
動
或
事
情
。
」

@
自
然
哲
學
路
給
人
類
的
好
處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但
是
道
德
哲
學
及
政
治
哲
學
也
有
很
大
的
功
赦
。
因
為
人
生

遭
受
災
難
的
折
磨
，
其
中
主
要
的
師
是
內
戰
，
而
災
難
之
所
以
發
生
，
乃
是
由
於
人
們
未
能
充
分
了
解
行
為
及

政
治
生
活
的
規
則
。
「
那
麼
，
有
關
這
些
規
則
的
知
識
即
是
道
德
哲
學
。
」
@
在
科
學
及
政
治
中
，
知
識
皆
為

力
量
。雖

然
哲
學
知
識
即
是
力
量
，
在
此
意
義
下
，
它
的
作
用
乃
在
造
福
人
們
物
質
方
面
的
繁
榮
，
並
造
就
社
會



霍布斯(一〉

的
和
平
與
安
定
，
但
是
這
不
表
示
一
切
的
知
識
皆
屬
哲
學
。
說
哲
學
知
識
底
原
初
基
聽
而
言
，
霍
布
斯
乃
是
個

經
驗
主
義
者
。
哲
學
家
開
始
於
經
驗
所
與
官
守

g
)
，
始
於
外
在
物
體
加
諸
我
們
的
感
覺
印
象
，
並
始
於
我
們

對
這
些
印
象
的
記
憶
。
他
從
經
驗
與
料
開
始
，
從
他
所
謂
的
「
結
果
」
(
令
志
的
同
志
或
「
顯
象
」

(
a
E
R
I

R
M遺
忘
已
開
始
。
雖
然
知
識
是
由
我
們
對
於
顯
象
或
現
象
的
直
接
認
知
以
及
我
們
對
於
這
些
的
記
憶
所
構
成
，
雖

然
它
們
形
成
哲
學
底
原
初
基
礎
，
但
是
它
們
並
不
是
哲
學
知
識
。
「
對
於
事
物
的
感
覺
與
記
憶
，
這
是
人
類
及

一
切
生
物
所
共
有
的
，
它
們
雖
然
是
知
識
，
但
由
於
它
們
是
自
然
直
接
賦
予
我
們
的
，
而
不
是
通
過
推
理
獲
得

的
，
所
以
它
們
不
是
哲
學
。
」
@
每
個
人
都
知
道
太
陽
存
在
，
在
此
意
義
下
，
他
們
有
所
謂
「
君
見
太
陽
」
的

經
驗
;
但
是
沒
有
一
個
人
會
說
這
種
知
識
是
科
學
的
天
艾
知
識
。
同
樣
的
，
每
個
人
都
知
道
人
類
行
動
的
發

生
，
但
是
沒
有
人
對
這
些
人
類
行
動
具
有
科
學
知
識
或
哲
學
知
識
。
哲
學
所
關
切
的
乃
是
因
果
關
係
。
「
哲
學

是
關
於
結
果
或
顯
象
的
知
識
，
我
們
之
獲
得
這
種
知
識
，
乃
是
根
接
我
們
原
先
對
於
結
果
或
顯
象
的
原
因
或

發
生
的
知
識
，
這
是
從
先
行
認
識
它
們
的
結
果
而
推
理
出
來
的
。
」
@
哲
學
家
從
已
知
的
原
因
找
出
結
果
，
並

由
已
知
的
結
果
找
出
原
因
。
這
些
工
作
都
是
藉
著
「
推
理
」
(
3
H
S
n
s
a
s
s來
進
行
的
。
他
並
不
關
心
於

單
純
地
鼓
述
經
驗
事
實
，
諸
如
這
個
或
那
個
的
事
實
，
而
是
關
心
於
命
題
的
結
果
，
此
乃
是
憑
著
推
理
而
非
經

由
觀
察
發
現
的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霍
布
斯
何
以
把
知
識
區
分
為
事
實
的
知
識
(
宮
。
至
直
嚀
。
『

P
2
)
和
結
果
的
知

識
(
宮
。
旦
旦
疇
。
呵
。
。EZ
S

口

8
)
。
「
知
識
有
兩
種
;
其
一
為
事
實
的
知
識
，
另
一
則
為
由
此
肯
定
役
的

結
果
的
知
識
。
」
@
當
我
看
見
某
件
事
物
的
完
成
、
或
是
記
憶
起
曾
看
見
它
的
完
成
，
我
即
具
有
事
實
的
知

﹒第一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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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
霍
布
斯
說
，
這
是
一
種
需
要
法
庭
證
人
的
知
識
。
它
是
「
絕
對
的
」
知
識
，
意
即
它
的
表
現
是
絕
對
的
，

或
是
以
定
然
的
形
式
來
表
現
。
事
實
知
識
底
「
記
錄
搏
」
吽
做
歷
史
，
它
或
是
揉
取
自
然
史
的
形
式
、
或
是

採
取
文
化
史
的
形
式
。
相
反
的
，
結
果
的
知
識
則
是
有
條
件
的
、
或
假
然
的
，
意
帥
，
它
就
是
那
種
像
是
若
甲

真
則
乙
亦
真
的
知
識
。
用
霍
布
斯
的
例
子
來
說
，
「
若
此
圓
形
為
一
圓
形
，
則
任
-
通
過
其
圓
心
的
直
線
分
此

園
形
為
二
等
分
。
」
@
這
是
科
學
知
識
，
這
種
知
識
是
哲
學
家
必
氯
具
備
的
，
「
可
以
說
，
只
要
他
試
著
去
推

理
時
，
就
必
氯
具
備
。
」
@
而
且
，
「
科
學
底
記
錄
簿
」
這
種
書
籍
包
含
對
命
題
結
果
的
證
明
，
「
通
常
被
稱

為
『
哲
學
底
書
籍
』
。
」
@
科
學
知
識
或
哲
學
知
識
因
此
而
得
以
被
稱
做
結
果
的
知
識
。
而
這
種
知
識
總
是
有

條
件
的
l
l

「
若
此
存
在
，
則
彼
存
在
;
若
此
曾
存
在
，
則
彼
曾
存
在
;
若
此
將
存
在
，
則
彼
將
存
在
。
」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對
霍
布
斯
來
說
，
哲
學
所
關
切
的
~
乃
是
因
果
的
解
釋
。
他
認
為
，
因
果
的
解
釋
即
是
對

造
成
某
種
結
果
存
在
的
發
生
過
程
予
以
科
學
的
說
明
。
由
此
可
以
推
知
，
如
果
有
任
何
事
物
不
是
經
由
一
個
發

生
的
過
程
而
存
在
，
則
此
一
事
物
不
可
能
成
為
哲
學
所
研
究
的
主
題
素
材
。
因
而
，
上
帝
，
實
際
上
包
括
所
有

的
精
神
實
體
，
都
被
排
除
在
哲
學
的
門
外
。
「
哲
學
的
主
題
，
或
它
所
處
理
的
題
材
，
乃
是
任
何
一
個
這
樣
的

物
體
|
l

我
們
能
移
設
想
它
的
生
成
，
並
且
可
以
藉
著
對
它
的
思
考
，
而
將
它
與
其
他
物
體
比
較
，
或
者
，
它

是
可
以
被
組
合
與
分
解
的
;
也
就
是
說
，
乃
是
那
些
我
們
能
移
對
它
的
生
成
或
特
性
有
所
認
識
的
任
何
一
個

物
體
。..•... 

因
此
，
哲
學
排
除
神
學
，
我
指
的
是
關
於
永
恆
的
、
不
能
生
成
的
、
不
可
思
議
的
上
帝
的
學
說
，

在
他
襄
面
，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可
以
分
合
，
也
不
能
設
想
有
任
何
生
成
。
」
@
歷
史
亦
被
排
除
在
外
，
因
為
「
這

種
知
識
只
是
經
驗
〈
記
憶
〉
成
權
威
，
而
不
是
推
理
。
」
@
那
些
假
科
學
，
像
是
占
星
術
，
皆
屬
排
除
之
列
。

第五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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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哲
學
所
關
切
的
乃
是
原
因
及
物
性
。
這
就
表
示
，
它
關
切
的
是
運
動
的
物
體
。
因
為
，
運
動
是
「

唯
一
的
普
遍
原
因
」
，
而
「
除
了
運
動
以
外
，
不
可
能
還
有
其
他
的
原
因
」
;
而
且
三
切
形
狀
的
不
同
，
都
是

由
於
造
成
這
些
形
狀
的
運
動
不
同
。
」
@
霍
布
斯
注
意
到
，
他
對
哲
學
底
本
質
與
主
題
素
材
作
這
樣
的
說
明
，

可
能
無
法
被
所
有
的
人
接
受
。
有
些
人
會
說
，
還
是
定
義
的
問
題
，
而
任
何
人
都
可
以
依
照
自
己
的
喜
好
隨
意
界

定
哲
學
。
確
實
如
此
，
「
雖
然
我
認
為
，
把
我
的
這
個
定
義
說
明
得
符
合
所
有
人
的
感
覺
，
並
不
困
難
。
」
@

不
過
，
霍
布
斯
補
充
說
，
那
些
尋
求
別
種
哲
學
的
人
必
須
採
用
別
的
原
則
。
如
果
一
且
採
用
他
自
己
的
原
則
，

那
麼
哲
學
必
是
他
所
設
想
的
那
樣
。

由
於
霍
布
斯
的
哲
學
，
除
了
物
體
以
外
，
不
考
慮
任
何
事
物
，
因
此
可
名
之
目
唯
物
論
的
(
B
E
R
E
-皂
白
)

。
而
他
之
所
以
排
除
上
帝
及
一
切
的
精
神
實
體
，
純
粹
只
是
由
於
隨
意
選
擇
一
個
定
義
而
造
成
的
結
果
;
就
此

而
言
，
他
的
唯
物
論
可
名
之
曰
方
法
論
的
(
自2
月5
已
。Z
E
S
H
)。
他
沒
有
說
上
帝
不
存
在
;
他
只
是
說
上
帝

不
屬
於
哲
學
底
題
材
。
此
外
，
在
我
看
來
，
如
果
以
為
霍
布
斯
只
是
根
攘
他
對
「
哲
學
」
一
辭
的
使
用
，
而
說

上
帝
底
存
在
與
本
質
不
是
哲
學
底
論
題
;
這
是
嚴
重
的
誤
解
。
對
他
而
言
，
哲
學
與
推
理
是
不
可
分
的
;
由

此
，
他
才
認
為
神
學
是
非
理
性
的
。
實
際
上
，
他
把
可
想
像
的
東
西

(
H
E
E
晶
宮
"
Z
0
)與
可
設
想
的
東
西

(
岳
。g
E

也
豆
豆

0
)
同
一
化
。
他
由
此
推
出
結
論
，
認
為
我
們
對
於
無
限
的
東
西
與
非
物
質
的
東
西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觀
念
。
「
凡
是
我
們
所
想
像
的
，
都
只
是
有
限
的
。
因
而
，
任
何
事
物
底
觀
念
或
概
念
，
皆
不
能
稱
為

無
限
。
」
@
像
「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
這
樣
的
名
辭
，
正
如
同
「
非
物
質
的
物
體
」
或
「
圓
的
四
邊
形
」
一
樣
的

矛
盾
。
這
一
類
的
名
辭
是
「
不
能
表
意
的
」
@
'
亦
即
無
意
義
的
。
有
些
人
真
的
以
為
他
們
了
解
這
些
名
辭
;

﹒第一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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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實
際
上
，
他
們
所
能
傲
的
，
只
不
過
是
對
他
們
自
己
復
誦
這
些
名
辭
，
卻
絲
毫
無
法
真
正
了
解
它
們
的

內
容
。
因
為
，
它
們
根
本
沒
有
內
容
。
霍
布
斯
明
確
地
主
張
，
像
「
實
體
的
」
金
這
B
E
E

巴
)
、
「
變
質

的
」

(
E
S
E
-
u
m
g

旦
旦

0
)
、
「
永
恆
的
現
在
」

(
2
0自
己
也
。
看
)
等
等
諸
如
此
類
的
字
眼
「
沒
有
指
涉
任

何
東
西
」
@
。
「
這
一
類
我
們
對
它
除
了
聲
音
之
外
別
無
所
知
的
字
眼
，
即
為
我
們
所
謂
的
『
荒
謬
的
』
、
『

無
意
義
的
』
、
『
無
聊
的
』
東
西
。
因
此
，
如
果
有
人
對
我
說
到
『
圓
的
四
邊
形
』

•...•. 

或
『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 

或
『
自
由
的
主
體
』
'
...... 

我
不
會
說
他
犯
了
錯
誤
，
但
是
我
會
說
他
所
用
的
字
眼
是
無
意
義
的
，

亦
即
是
荒
謬
的
。
」
@
他
非
常
明
白
的
表
示
，
如
果
把
神
學
視
為
一
門
科
學
、
或
是
一
組
彼
此
一
致
的
真
實
主

張
，
那
麼
神
學
即
是
荒
謬
的
、
非
理
性
的
。
而
這
樣
的
說
法
，
已
遠
超
過
於
只
說
一
個
人
計
畫
把
他
對
哲
學
的

注
意
局
限
在
物
質
事
物
底
領
域
內
。

此
外
，
我
們
不
能
輕
率
地
斷
定
霍
布
斯
就
是
無
神
論
者
。
從
他
對
名
詞
意
義
之
經
驗
論
的
分
析
中
，
確
實

會
使
人
以
為
所
有
說
到
上
帝
的
話
都
是
混
亂
異
常
的
，
並
以
為
信
仰
只
不
過
是
情
感
上
或
情
感
態
度
上
的
事
。

但
是
，
這
並
非
霍
布
斯
確
切
的
原
意
。
當
提
到
自
然
宗
教
時
，
他
說
，
對
原
因
底
知
識
之
好
奇
與
愛
好
，
自
然

而
然
地
使
人
去
設
想
一
個
本
身
沒
有
原
因
的
原
因
，
「
以
致
不
可
能
對
自
然
原
因
作
任
何
深
刻
的
探
討
，
而
不

去
相
信
有
個
永
值
的
、
唯
一
的
上
帝
;
雖
然
他
們
(
人
額
)
的
心
中
不
可
能
有
關
於
他
的
任
何
觀
念
，
足
以
說

明
他
的
本
質
。
」
@
因
為
，
「
藉
著
世
上
可
見
的
事
物
，
及
其
間
令
人
讚
歎
的
秩
序
，
人
們
可
能
設
想
它
們
有

個
原
因
，
人
們
稱
之
為
上
帝
;
但
是
心
中
對
於
他
仍
然
沒
有
任
何
觀
念
或
意
象
。
」
@
換
句
話
說
，
霍
布
斯
強

調
上
帝
的
不
可
思
議
性
。
假
如
用
「
無
限
的
」
這
樣
的
字
眼
去
描
述
上
帝
，
它
不
代
表
任
何
對
上
帝
正
面
的
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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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只
是
表
現
出
我
們
沒
有
能
力
去
設
想
他
。
「
因
此
，
上
帝
一
名
的
使
用
不
是
為
了
使
我
們
設
想
他
，
因
為

他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他
的
偉
大
與
權
力
也
是
不
可
設
想
的
，
而
是
為
了
我
們
可
以
這
樣
尊
崇
他
。
」
@
同
樣
的
，

像
「
精
神
」
與
「
非
物
質
」
等
名
辭
，
其
本
身
亦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4此
，
人
們
藉
著
他
們
自
己
的
沈
思
而
認

識
到
唯
一
無
限
的
、
全
能
的
、
永
恆
的
上
帝
，
這
些
人
寧
願
承
認
他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並
超
乎
他
們
的
理
解
，

而
不
願
用
『
非
物
質
的
精
神
』
去
界
定
他
的
本
質
，
然
後
再
來
承
認
他
們
的
定
義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
i
或
許
他

們
並
非
獨
斷
地
給
他
這
樣
一
個
名
銜
，
而
是
想
要
使
神
的
本
質
成
為
可
理
解
的
;
但
是
，
縱
然
『
虔
誠
地
』
用

屬
性
、
意
涵
去
尊
崇
他
，
也
如
同
用
可
見
的
物
體
組
拙
地
去
尊
崇
他
一
樣
的
不
可
能
。
」
@
說
到
聖
經
記
載
的

基
督
敬
的
歐
示
，
霍
布
斯
並
不
否
認
敵
示
的
存
在
，
但
是
他
對
這
個
被
使
用
的
名
辭
，
運
用
同
樣
的
原
則
加
以

說
明
。
「
精
神
」
這
個
字
眼
，
或
者
是
指
一
種
精
妙
的
、
流
動
的
物
體
，
或
者
是
被
隱
喻
地
使
用
，
或
者
是
完

全
不
可
理
解
的
。
「
由
於
上
帝
的
本
質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這
就
是
說
，
我
們
一
點
也
不
了
解
『
他
是
什
麼
』
'

卻
只
知
道
『
他
存
在
』
;
因
此
，
我
們
所
給
予
他
的
屬
性
並
非
要
告
訴
別
人
『
他
是
什
麼
』
'
亦
非
要
表
示
我

們
對
他
的
本
質
的
想
法
，
而
只
是
表
示
我
們
想
要
拿
我
們
自
以
為
最
高
貴
的
一
些
字
眼
去
尊
崇
他
罷
了
。
」
@

有
些
註
釋
家
已
經
從
上
面
所
說
的
看
出
一
種
逐
漸
增
強
的
趨
勢
，
這
種
趨
勢
在
十
四
世
紀
的
思
想
家
中
已

可
君
到
，
諸
如
奧
坎

(
O
O
W
E
B
)以及
他
所
領
導
的
那
個
運
動
中
的
思
想
家
們
，
即
是
截
然
劃
分
神
學
與
哲

學
，
並
把
包
括
自
然
神
學
在
內
的
一
切
神
學
貶
誦
到
信
仰
底
範
圍
內
，
以
致
哲
學
很
少
或
根
本
不
提
到
上
帝
。

這
種
解
釋
當
然
有
許
多
值
得
商
榷
的
地
方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的
，
霍
布
斯
明
顯
地
使
用
這
個
通
行
於
中
世

紀
的
著
名
區
分
，
來
區
分
知
道
上
帝
的
存
在
與
知
道
他
是
什
麼
。
但
是
，
在
中
世
紀
時
，
強
調
這
種
區
分
的
神

. 11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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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家
與
哲
學
家
相
信
上
帝
是
無
形
的
實
體
、
無
限
的
精
神
。
像
多
瑪
斯
﹒
亞
奎
那
(
巴
﹒
→

Z
B
B

〉
A
Z
E
m
m
)
，
他

把
對
於
這
種
區
分
的
使
用
與
信
仰
結
合
而
運
用
到
對
上
帝
之
哲
學
的
而
叉
類
比
的
知
識
中
。
叉
如
奧
坎
這
位
十

四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
他
開
顯
地
認
為
哲
學
不
能
告
訴
我
們
許
多
有
關
上
帝
的
知
識
;
他
們
都
是
如
此
相
信
的
。

不
過
，
只
要
我
們
能
移
判
斷
出
霍
布
斯
在
與
布
拉
姆
厚
主
教
論
辯
時
所
顯
示
的
意
義
，
則
可
以
說
他
已
經
肯
定

了
上
帝
是
有
形
體
的
。
因
為
，
他
在
那
里
明
白
地
說
出
，
上
帝
是
「
最
為
純
粹
且
最
為
單
純
的
有
形
精
神
」

文
說
「
三
位
一
體
，
及
其
中
的
位
格
;
只
是
一
個
純
粹
的
、
單
純
的
、
永
恆
的
有
形
精
神
」
@
。
「
單
純
的
、

有
形
的
精
神
」
這
句
話
乍
看
起
來
，
在
字
義
上
似
乎
矛
盾
。
但
是
純
粹
且
單
純
的
物
體
乃
是
指
「
其
全
體
每
一

部
分
都
是
同
一
個
相
同
種
類
的
那
種
物
體
」
@
。
而
精
神
則
是
指
「
稀
薄
的
、
流
動
的
、
透
明
的
、
不
可
見
的

物
體
」
@
。
那
麼
，
如
果
這
些
名
辭
的
意
義
是
這
樣
的
話
，
自
然
沒
有
矛
盾
了
。
但
是
在
此
情
況
中
，
肯
定
了

上
帝
是
有
形
體
的
。
固
然
還
不
表
示
上
帝
具
有
次
性

(
m
g
g
e
a
向
自
己
色
g
m
)
;
但
是
卻
表
示
他
有
大
小
(

自
品
巴
巴
已0
)。
「
我
所
說
的
『
有
形
的
』
意
思
，
乃
是
指
有
大
小
可
言
的
實
體
。
」
@
而
後
面
將
會
君
到
，
大

小
與
廣
延

(
S
S
E
-。口
)
是
相
同
的
。
因
此
，
上
帝
是
無
限
的
、
不
可
見
的
廣
延
。
而
這
樣
的
說
法
，
已
遠
遠

超
過
於
只
是
說
上
帝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以
及
說
由
於
他
的
不
可
思
議
，
哲
學
對
上
帝
無
從
議
論
。
不
過
，
霍
布

不
僅
訴
諸
德
爾
都
良
勻

R
E
-
-
E口
)
，
更
訴
諸
聖
經
本
文
來
支
持
他
的
理
論
。
如
果
他
真
正
如
我
們
所
說
的
這

麼
想
，
那
麼
他
不
能
被
稱
為
無
神
論
者
，
除
非
有
人
認
為
「
無
神
論
指
」
包
括
那
種
肯
定
上
帝
存
在
卻
否
認
他

是
無
限
的
、
無
形
的
實
體
的
人
。
而
依
霍
布
斯
的
君
法
，
要
是
肯
定
這
種
對
無
神
論
者
的
定
義
，
則
其
本
身
即

成
為
無
神
論
;
因
為
實
體
必
定
是
有
形
體
的
，
因
此
說
上
帝
是
無
形
的
實
體
等
於
說
沒
有
上
帝
存
在
。

西洋哲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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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說
哲
學
唯
一
關
切
的
乃
是
物
體
以
及
它
們
的
特
性
與
原
因
，
並
不
等
於
說
它
唯
一
關
切
的
乃
是
日

常
意
義
所
指
的
物
體
，
亦
不
是
說
它
與
我
們
所
謂
的
自
然
科
學
屬
於
同
一
範
圈
。
「
因
為
主
要
有
兩
種
截
然
不

同
種
類
的
物
體
，
它
們
本
身
供
人
對
其
發
生
與
特
性
加
以
研
究
。
」
@
一
種
稱
為
「
自
然
體
」
(
B
E
E
-
Z身
)
，

乃
是
因
為
它
是
由
自
然
造
成
的
;
另
一
種
稱
為
「
國
家
」
(
g
B
B
8萬
g
Z
F
)，
而
「
它
是
由
人
們
的
意
志
與

協
議
造
成
的
。
」
@
於
是
，
哲
學
可
以
分
成
兩
個
部
分
，
自
然
哲
學
與
公
民
哲
學
。
進
一
步
，
公
民
哲
學
還
可

細
分
。
為
了
要
了
解
國
家
的
本
質
、
作
用
及
特
性
，
我
們
首
先
必
頌
了
解
人
的
性
情
、
愛
好
及
行
為
;
處
理
這

一
主
題
的
哲
學
部
分
稱
為
「
倫
理
學
」
。
至
於
處
理
人
們
的
公
民
責
任
的
部
分
則
稱
為
「
故
治
學
」
，
或
者
單

獨
用
「
公
民
哲
學
」
這
一
個
通
名
來
稱
它
。
從
這
種
對
哲
學
題
材
的
分
析
，
隨
之
而
來
的
就
是
標
題
底
區
分
。
霍

布
斯
以
此
展
現
他
的
體
系
|
l

「
論
物
」
一
書
討
論
自
然
物
體
，
「
論
人
」
一
書
討
論
人
的
性
情
、
愛
好
及
行

為
，
而
「
論
公
民
」
一
書
則
討
論
國
家
、
以
及
人
的
公
民
責
任
。

不
過
，
這
種
區
分
並
不
完
全
。
在
「
論
公
民
」
一
書
的
題
獻
辭
中
，
霍
布
斯
指
出
，
正
如
同
不
列
顛
海
、

大
西
洋
及
印
度
洋
組
成
了
海
洋
，
而
幾
何
學
、
物
理
學
及
倫
理
學
則
組
成
了
哲
學
。
如
果
我
們
思
考
運
動
的
物

體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並
且
把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完
全
集
中
於
物
體
的
連
動
，
則
我
們
君
到
，
點
的
連
動
構
成
線
，

線
的
運
動
構
成
面
，...... 

等
等
。
而
從
這
個
研
究
所
產
生
的
「
哲
學
部
分
，
稱
為
幾
何
學
」
@
。
接
著
，
當
我

們
整
體
地
思
考
各
物
體
時
我
們
可
以
思
考
某
一
運
動
物
體
對
另
一
物
體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如
此
一
來
，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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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發
展
出
一
門
運
動
科
學
。
我
們
亦
可
思
考
物
體
各
部
分
的
運
動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那
麼
，
我
們
能
移
知

道
，
例
如
，
次
性
底
本
質
、
像
光
這
類
現
象
底
本
質
。
而
這
些
「
思
考
包
括
了
哲
學
中
吽
做
物
理
學
的
那
個
部

分
」
@
。
最
後
，
我
們
可
以
思
考
心
靈
的
運
動
，
諸
如
嗜
好
、
厭
惡
、
希
墓
、
憤
怒
等
等
，
以
及
它
們
的
原
因

與
結
果
。
於
是
我
們
有
了
道
德
哲
學
。

霍
布
斯
把
科
學
或
哲
學
知
識
界
定
成
「
結
果
的
知
識
」
@
'
由
這
個
定
義
，
他
對
哲
學
底
題
材
做
了
最
完
全

的
區
分
。
兩
個
主
要
的
區
分
是
，
由
自
然
體
底
事
件
而
來
的
結
果
的
知
識
，
以
及
由
政
治
體
底
事
件
而
來
的
結

果
的
知
識
。
前
者
稱
為
自
然
哲
學
，
後
者
稱
為
政
治
學
或
公
民
哲
學
。
我
們
在
政
治
學
中
研
究
從
國
家
的
組
織

而
來
的
是
些
什
麼
，
首
先
考
慮
的
是
元
首
的
權
利
、
責
任
，
接
著
則
考
慮
臣
民
的
責
任
、
權
利
。
不
過
，
自
然

哲
學
包
括
許
多
進
一
步
的
分
類
與
細
目
。
如
果
我
們
研
究
由
一
切
物
體
的
共
同
事
件
而
來
的
結
果
，
此
即
量
與

運
動
。
如
果
我
們
考
察
的
是
不
定
的
量
與
運
動
，
我
們
就
有
了
「
第
一
哲
學
」
。
如
果
我
們
考
察
的
是
被
圖

形
、
數
目
所
決
定
的
量
與
運
動
所
生
的
結
果
，
我
們
就
有
了
數
學
。
而
根
接
我
們
所
考
察
物
體
底
不
同
種
類
，

亦
可
有
天
文
學
、
力
學
。
如
果
我
們
研
究
由
物
體
的
性
質
而
來
的
結
果
，
我
們
就
有
了
物
理
學
。
而
物
理
學
還

可
以
根
摟
所
考
察
物
體
底
不
同
種
類
而
再
子
細
分
。
舉
例
來
說
，
研
究
由
人
們
的
情
欲
而
生
的
結
果
，
就
產
生

了
倫
理
學
。
因
此
倫
理
學
破
歸
類
在
自
然
哲
學
的
總
名
之
下
，
因
為
人
是
自
然
體
，
而
非
人
造
體
，
依
此
義
，

國
家
乃
是
人
造
體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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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
布
斯
把
哲
學
知
識
或
科
學
描
述
成
「
由
此
肯
定
役
的
結
果
的
知
識
」
'
並
且
主
張
這
種
知
識
是
假
然
的
，

或
者
條
件
的
，
他
這
些
表
現
使
我
們
自
然
而
然
地
想
到
他
對
演
繹
法
的
極
端
重
規
;
此
帥
，
對
數
學
方
法
的
重

現
。
而
有
些
註
釋
家
的
詮
釋
已
經
告
訴
我
們
，
霍
布
斯
所
認
為
的
哲
學
乃
是
，
或
更
應
該
是
，
一
套
純
粹
的
演

繹
系
統
。
「
理
性
主
義
」
或
推
理
，
此
為
哲
學
必
績
具
備
的
特
性
，
乃
是
以
數
學
的
詞
語
來
描
述
。
「
我
所
說
的

『
推
理
』
(
3泣
。
且S
E

口
)
師
是
指
『
計
算
』
(
8白
宮
宮
門
戶
。
口
)
。
」
@
霍
布
斯
按
著
指
出
，
計
算
即
是
加
、

減
:
這
些
名
詞
很
容
易
使
人
想
到
算
術
的
運
算
。
我
們
已
經
說
過
，
霍
布
斯
的
整
個
系
統
乃
是
刻
意
要
由
對
運

動
與
量
的
分
析
而
演
繹
出
來
，
縱
使
事
實
上
他
沒
有
完
成
這
個
目
標
。
他
主
張
哲
學
或
科
學
底
實
用
功
能
及
目

的
，
在
這
點
上
，
他
類
似
培
恨
;
但
是
在
哲
學
使
用
的
恰
當
方
法
上
，
二
者
的
想
法
則
大
相
逕
庭
。
培
根
注
重

實
驗
，
霍
布
斯
卻
對
實
驗
抱
著
懷
攘
的
態
度
，
反
而
支
持
一
種
顯
然
類
似
歐
陸
理
性
主
義
者
(
像
是
笛
卡
見
V

的
方
法
觀
念
。

對
霍
布
斯
所
認
為
的
哲
學
方
法
作
這
樣
的
說
明
，
大
體
上
是
正
確
的
。
但
是
，
我
認
為
這
是
過
於
簡
化
的

君
法
，
而
有
待
補
充
說
明
。
就
拿
一
件
事
來
說
，
霍
布
斯
確
實
從
來
沒
有
想
像
過
，
能
從
抽
象
地
分
析
運
動
為

起
點
，
然
後
以
純
粹
的
演
繹
方
式
來
推
理
，
而
不
加
入
任
何
來
自
經
驗
的
經
驗
材
料
。
當
然
，
他
是
系
統
論

者
。
他
確
信
在
物
理
學
、
心
理
學
及
政
治
學
之
間
有
一
貫
性
，
而
藉
著
普
遍
原
則
，
對
哲
學
底
這
幾
個
不
同
分

支
也
可
能
有
一
致
而
系
統
的
君
法
。
但
是
他
非
常
明
白
，
我
們
不
可
能
從
抽
象
的
運
動
法
則
中
演
繹
出
人
與
社

會
。
凡
是
可
接
演
禪
的
，
必
定
是
那
些
統
治
人
類
「
運
動
」
的
法
則
，
而
不
是
人
類
自
身
。
就
像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的
，
經
驗
提
供
的
資
料
形
成
哲
學
底
原
初
題
材
，
縱
使
對
這
些
資
料
的
知
識
，
只
被
說
為
配
有
的
事
實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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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哲
學
。

當
霍
布
斯
說
到
推
理
師
指
計
算
、
而
計
算
即
指
加
法
與
減
法
時
，
他
接
著
解
釋
，
他
是
用
這
些
最
不
恰
當

的
名
辭
來
指
「
組
合
」
與
「
分
別
或
分
解
」
。
「
分
解
的
方
法
通
常
叉
稱
為
分
析
方
法
，
而
組
合
的
方
法
通
常
叉

稱
為
綜
合
的
方
法
。
」
@
哲
學
方
法
或
推
理
因
此
包
括
分
析
與
綜
合
。
在
分
析
中
，
心
靈
從
殊
相
推
到
共
相
，

或
是
推
到
第
一
一
原
理
。
例
如
，
一
個
人
從
黃
金
觀
念
開
始
，
他
能
藉
著
「
分
解
」
而
得
到
固
體
的
、
可
見
的
、

重
的
這
些
觀
念
，
「
以
及
其
他
許
多
比
黃
金
本
身
更
普
遍
的
觀
念
;
而
對
於
這
些
觀
念
，
他
可
以
再
加
以
分
解

，
直
到
他
得
出
一
些
最
為
普
遍
的
觀
念
。
••..•. 

所
以
，
我
的
結
論
是
，
獲
得
關
於
事
物
的
普
遍
知
識
的
方
法
，

純
粹
是
『
分
析
的
』
。
」
@
相
反
的
，
在
綜
合
中
，
心
靈
由
一
些
原
則
或
普
遍
的
原
因
開
始
，
進
而
導
出
它
們

可
能
的
結
果
。
決
定
或
發
現
因
果
關
係
並
建
立
因
果
解
釋
底
整
個
過
程
，
此
即
霍
布
斯
所
謂
的
發
明
方
法
，
乃

是
兼
探
了
分
析
與
綜
合
。
借
用
伽
利
略
的
名
辭
來
說
，
即
是
部
分
的
分
解
、
部
分
的
組
合
。
或
者
用
我
們
較
熟

悉
的
名
辭
來
說
，
即
是
部
分
的
歸
納
、
部
分
的
演
釋
。
我
認
為
，
我
們
可
以
說
，
霍
布
斯
所
面
對
的
方
法
，
是

種
架
構
解
釋
性
的
假
設
、
並
導
出
它
們
的
結
論
的
方
法
。
他
主
張
演
繹
出
來
的
結
果
只
是
「
可
能
的
」
結
果
，

至
少
在
我
們
所
承
認
的
物
理
科
學
中
是
如
此
，
這
個
主
張
顯
示
他
對
上
述
解
釋
性
的
理
論
所
具
有
的
偎
設
的
性

格
已
有
某
種
認
識
。

霍
布
斯
區
分
發
明
的
方
法
以
及
教
導
的
或
證
明
的
方
法
。
使
用
後
一
種
方
法
時
，
我
們
乃
從
第
一
原
理
出

發
，
(
第
一
原
理
仍
待
解
釋
，
但
不
需
證
明
，
因
為
第
一
原
理
不
能
加
以
證
明
)
，
進
而
推
演
出
結
論
。
「
所

以
，
整
個
證
明
的
方
法
是
「
綜
合
的
」
'
包
含
著
從
自
明
的
基
本
命
題
或
最
普
遍
的
命
題
開
始
的
那
個
語
言
次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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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通
過
不
斷
地
把
命
題
組
合
成
三
段
論
式
而
向
前
推
進
，
一
直
到
最
後
學
習
者
了
解
他
所
要
尋
找
的
結
論
底

真
理
為
止
。
」
@

或
許
就
是
這
種
連
讀
證
明
底
理
想
，
使
人
以
為
霍
布
斯
想
要
建
構
一
套
純
粹
的
演
繹
系
統
。
如
果
我
們
堅

持
這
種
觀
點
，
我
們
將
不
得
不
說
他
失
敗
了
，
至
少
部
分
如
此
。
但
是
要
評
估
霍
布
斯
真
正
的
意
圈
，
最
好
先

考
慮
他
對
他
實
際
上
所
揉
用
的
方
法
說
了
些
什
麼
。

霍
布
斯
明
確
地
強
調
數
學
對
科
學
及
人
類
的
貢
獻
。
「
人
類
生
活
所
得
到
的
一
切
幫
助
，
不
論
來
自
於
天

文
的
觀
察
、
地
理
的
描
繪
、
時
間
的
分
劃
、
或
遠
航
的
探
險
;
這
一
切
在
現
階
段
的
表
現
比
起
古
代
的
粗
拙
、

簡
單
，
真
是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這
些
都
得
歸
功
於
幾
何
學
。
」
@
例
如
，
由
於
數
學
，
天
文
學
才
有
進
步
的
可

能
;
要
是
沒
有
數
學
之
功
，
根
本
不
會
有
任
何
進
步
。
而
且
應
用
科
學
所
造
就
的
福
利
，
也
該
歸
功
於
數
學
。

如
果
道
德
哲
學
家
肯
耐
心
去
探
究
人
類
情
欲
與
行
動
底
本
質
，
有
如
數
學
家
了
解
「
幾
何
圖
形
中
量
的
本
質
」

@
一
般
的
清
晰
，
那
麼
，
可
能
會
消
軒
戰
爭
而
保
障
安
定
的
和
平
。

這
暗
示
數
學
與
物
理
學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
而
事
實
上
，
霍
布
斯
也
強
調
這
種
關
連
。
「
研
究
自
然
哲
學
的

人
，
如
果
不
從
幾
何
學
開
始
，
則
其
研
究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
自
然
哲
學
的
寫
作
者
或
討
論
者
，
如
果
不
懂
幾
何

學
，
則
只
是
讓
他
們
的
讀
者
和
聽
眾
浪
費
時
間
罷
了
。
」
@
但
是
，
這
不
表
示
霍
布
斯
要
努
力
從
運
動
與
量
底

抽
象
分
析
中
、
以
及
從
數
學
中
推
演
出
整
個
自
然
哲
學
。
在
他
「
論
物
」
一
書
的
第
四
部
分
|
|
標
題
為
「
物

理
學
或
自
然
現
象
」
可
佇
立
B
R
H
F
O
B
S

。
自
呂
值
已

Z
E
E
0
)
，
在
其
中
第
一
章
所
提
到
的
哲
學
底
定

義
顯
示
出
有
兩
種
方
法
，
「
一
種
方
法
是
常
事
物
的
發
生
推
出
它
們
可
能
的
結
果
，
另
一
種
則
是
從
結
果
或
顯

. 17 .第一輩



第五卷﹒ 18 • 

象
推
出
它
們
可
能
的
發
生
。
」
@
在
前
面
的
幾
章
裹
，
他
遵
循
第
一
種
方
法
，
所
肯
定
的
只
是
定
義
及
其
內

涵
@
。
在
此
，
他
將
要
使
用
第
二
種
方
法
，
「
我
們
經
由
感
覺
得
知
自
然
底
顯
象
或
結
果
，
而
經
由
它
們
得
以

發
現
某
些
藉
之
而
可
能
產
生
它
們
的
途
徑
或
方
式
，
我
只
是
說
可
能
產
生
，
而
沒
有
說
一
定
會
產
生
。
」
@
在

此
，
他
不
是
從
定
義
開
始
，
而
是
從
感
覺
現
象
或
顯
象
開
始
，
進
而
尋
求
它
們
可
能
的
原
因
。

因
此
，
如
果
霍
布
斯
斷
定
這
兩
種
方
法
底
使
用
和
他
自
己
對
哲
學
的
定
義
之
間
有
所
關
連
，
我
們
就
有
理

由
說
，
他
引
入
直
接
的
經
驗
材
料
不
能
稱
為
他
的
「
敗
筆
」
。
而
且
在
此
情
況
下
，
我
們
也
不
能
因
為
他
在
論

及
心
理
學
及
政
治
學
時
，
另
外
選
擇
一
個
新
的
起
點
，
而
指
責
他
朝
三
暮
四
。
他
確
實
說
過
，
要
由
綜
合
的
方

法
來
獲
取
對
倫
理
學
與
政
治
學
的
知
識
，
必
讀
先
得
研
究
數
學
與
物
理
學
。
因
為
綜
合
的
方
法
涉
及
到
把
一
切

的
結
果
視
為
由
第
一
原
理
導
出
的
結
論
，
不
論
是
近
的
或
遠
的
。
但
是
我
認
為
，
他
在
此
所
表
示
的
意
義
只
是

在
於
'
根
軒
體
系
的
架
構
，
在
逐
漸
特
殊
化
的
主
題
素
材
中
探
究
一
般
原
則
底
例
證
。
我
們
不
能
移
從
運
動
法

則
中
推
演
出
人
們
;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首
先
研
究
連
動
法
則
本
身
以
及
它
們
對
一
般
物
體
的
應
用
;
接
著
，
研
究

這
些
法
則
對
不
同
種
類
自
然
體
的
應
用
，
這
些
自
體
包
括
無
生
物
與
生
物
;
而
最
後
則
研
究
它
們
對
人
造
體

l
l

國
家
的
應
用
。
霍
布
斯
注
意
到
，
不
論
那
一
種
情
況
，
只
要
採
用
的
是
分
析
的
方
法
，
即
使
不
先
具
備
數

學
與
物
理
學
的
知
識
，
也
可
以
研
究
道
德
哲
學
與
政
治
哲
學
。
假
設
有
人
間
某
件
行
為
是
正
當
的
、
還
是
不
正

當
的
。
我
們
可
以
把
「
不
正
當
」
這
個
觀
念
「
分
解
」
成
「
違
背
法
律
」
的
觀
念
，
再
把
這
個
觀
念
「
分
解
」

成
具
有
「
強
制
」
力
量
的
人
所
發
出
的
「
命
令
」
。
而
強
制
力
量
這
個
觀
念
可
以
從
「
人
們
自
願
建
立
這
個
力

量
以
求
過
得
和
平
的
生
活
」
的
觀
念
導
出
。
這
樣
分
解
到
最
後
，
我
們
能
獲
致
這
樣
的
原
則
，
即
是
人
們
的
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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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與
情
欲
會
使
他
們
不
斷
向
別
人
發
動
戰
爭
，
除
非
有
某
種
力
量
限
制
他
們
。
而
且
，
這
是
「
從
任
何
人
的
經

驗
都
能
知
道
的
事
實
，
只
需
稍
加
內
省
就
能
一
目
了
然
。
」
@
然
後
，
再
用
綜
合
的
方
法
，
我
們
就
可
以
決
定

那
件
行
為
是
正
當
的
還
是
不
正
當
的
。
而
在
「
分
解
」
與
「
組
合
」
的
整
個
過
程
中
，
我
們
可
以
保
持
在
倫
理

學
與
政
治
學
的
領
城
內
，
而
不
需
要
引
入
其
他
更
遠
的
原
則
。
經
驗
提
供
事
實
資
料
，
而
哲
學
家
可
以
系
統
地

展
示
它
們
是
如
何
以
一
種
合
理
的
因
果
架
構
關
連
在
一
起
，
而
不
需
要
把
這
些
原
因
關
連
於
更
遠
、
更
一
般
的

原
因
。
霍
布
斯
毫
無
凝
間
地
認
為
，
哲
學
家
應
該
把
自
然
哲
學
與
公
民
哲
學
之
間
的
關
連
表
示
出
來
。
但
是
他

也
斷
定
論
理
學
與
政
治
學
有
相
對
的
獨
立
性
，
這
個
事
實
足
以
明
白
的
顯
示
他
已
充
分
認
識
到
，
當
我
們
討
論

人
類
心
理
學
典
人
的
社
會
生
活
、
政
治
生
活
時
，
也
需
要
基
本
的
經
驗
資
料
。
我
無
意
否
認
霍
布
斯
類
似
歐
陸

理
性
主
義
者
。
英
國
哲
學
家
很
少
有
人
試
圖
創
造
體
系
，
他
卻
是
少
數
中
的
一
個
。
但
是
也
得
強
調
，
他
並
不

狂
熱
地
崇
拜
純
粹
的
演
繹
法
。

霍布斯(一〉

五
、
霍
布
斯
的
唯
名
論

至
此
，
可
以
明
顯
的
看
出
，
霍
布
斯
心
目
中
的
哲
學
知
識
，
所
關
切
的
是
共
相
，
而
不
只
是
殊
相
。
哲
學

的
目
標
是
，
依
照
第
一
原
理
或
普
遍
的
原
因
，
而
求
得
因
果
關
係
底
一
致
而
系
統
的
知
識
。
此
外
，
當
種
布
斯

討
論
名
稱
時
，
他
明
顯
地
堅
持
唯
名
論
的
立
場
。
他
說
，
每
個
哲
學
家
都
需
要
標
記
(
B
R
E
)來
幫
助
他
記

憶
或
回
憶
他
自
己
的
思
想
;
這
些
標
記
就
是
名
稱
(
5目
2
)
。
若
是
他
進
一
步
要
把
他
的
思
想
傳
達
給
別
人

時
，
這
些
標
記
必
績
要
能
做
為
記
號
(
的
叩
開5
)

，
當
它
們
能
移
在
我
們
所
謂
的
「
語
言
」
兮
。
g
n
g
中
，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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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連
在
一
起
，
它
們
就
可
做
為
記
號
。
因
此
，
他
提
出
下
面
的
定
義
。
「
一
個
『
名
稱
』
是
個
隨
意
選
用
@
來

作
為
標
記
的
字
，
它
可
以
在
我
們
心
中
喚
起
某
種
思
想
，
而
這
種
思
想
與
我
們
以
前
曾
有
的
某
些
思
想
相
像
;

當
我
們
向
別
人
唸
出
一
個
名
稱
時
，
對
聽
者
而
言
，
它
可
能
是
一
種
記
號
，
代
表
說
話
者
心
中
曾
有
過
或
未
曾

有
過
的
思
想
。
」
@
這
並
不
是
說
，
每
一
個
名
稱
都
必
績
是
某
件
事
物
的
名
稱
。
「
無
物
」

(
5岳
古
巴
這
個

字
就
不
指
涉
某
一
特
殊
事
物
。
但
是
，
那
些
確
實
指
涉
事
物
的
名
稱
，
有
的
是
‘
專
指
一
件
事
物
(
例
如
:
荷

馬
、
或
這
個
人
)
，
而
有
的
則
是
共
通
於
許
多
事
物
(
例
如
:
人
、
或
樹
)
。
這
些
共
通
的
名
稱
即
吽
做
「
共

相
」
(
呂
穹
角
色
)
。
這
就
是
說
，
「
共
相
」
這
個
字
是
名
稱
的
屬
性
，
而
不
是
被
名
稱
指
涉
的
對
象
的
屬
性
。

因
為
，
這
種
名
稱
是
許
多
集
合
在
一
起
的
事
物
的
名
稱
。
這
些
個
別
的
事
物
沒
有
一
個
是
共
相
;
它
們
周
圍
也

沒
有
任
何
普
遍
的
事
物
。
進
一
步
來
說
，
普
遍
的
名
稱
也
不
代
表
任
何
普
遍
的
概
念
。
「
『
共
相
』
這
個
字
眼

絕
不
是
任
何
存
在
於
自
然
界
的
事
物
的
名
稱
，
也
不
是
任
何
在
心
中
形
成
的
觀
念
或
幻
想
的
名
稱
，
而
總
是
某

些
字
或
名
稱
的
名
稱
;
所
以
當
我
們
說
『
生
物
』
、
『
石
頭
』
、
『
精
神
』
、
或
其
他
任
何
事
物
是
『
普
遍
的
』

時
，
不
可
了
解
作
有
任
何
人
或
任
何
石
頭
等
等
曾
經
是
或
能
移
是
普
遍
的
，
實
際
上
，
只
有
這
些
字
|
|
生

物
、
石
頭
等
等
|
|
是
普
遍
的
名
稱
，
亦
即
共
通
於
許
多
事
物
的
名
稱
;
而
我
們
心
中
對
應
這
些
名
稱
的
概

念
乃
是
對
某
些
生
物
或
其
他
事
物
的
想
像
或
幻
想
。
」
@
由
於
霍
布
斯
想
要
同
一
「
可
設
想
者
」
與
「
可
想
像

者
」
，
他
自
然
沒
有
地
方
來
容
納
普
遍
的
概
念
或
觀
念
，
因
而
他
把
普
遍
性
只
歸
於
共
通
的
名
稱
。
至
於
我
們

為
什
麼
得
以
使
用
共
通
名
稱
來
代
表
一
重
個
別
的
事
物
，
霍
布
斯
並
沒
有
提
出
十
分
完
全
的
解
釋
，
除
了
提
到

這
些
事
物
之
間
的
相
創
性
。
「
一
個
普
遍
的
名
稱
加
在
許
多
事
物
上
，
乃
是
因
為
它
們
在
某
種
性
質
、
或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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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質

(
m
o
c
E
O

口
"
)
上
的
相
似
。
」
@
但
是
，
他
的
聲
明
是
唯
名
論
的
立
場
，
則
不
致
混
淆
。

如
同
奧
坎
@
與
其
他
中
世
紀
的
先
進
，
霍
布
斯
區
分
名
稱

(
5日
2
)
或
名
辭

Q
R
B
m
)為
「
第
一
義
」

的
(
『
戶EE
H
B

泣
。
口
)
與
「
第
二
義
」
的(
8
8且
向
R
O
E
-
o口
)
。
他
告
訴
我
們
，
像
「
共
相
」
(
呂
可

R
S
H
)、

「
類
」
(
惘
。
臣
的
)
、
「
種
」
(
也8
5
)

、
及
「
三
段
論
法
」
(
司
口
。
苦
日
)
這
些
一
邏
輯
名
辭
是
「
名
稱
與
語

言
底
名
稱
」

Q
F
o
g自
自
已

E

目

g
m

且
也

g
n
F
2
)
;這
此
一
一
是
第
二
義
的
名
辭
。
像
人
和
石
頭
這
類
的
字

則
是
第
一
義
的
名
辭
。
有
人
或
許
會
預
期
霍
布
斯
像
奧
故
一
樣
，
說
第
二
義
的
名
辭
代
表
其
他
的
名
辭
，
第
一

義
的
名
辭
代
表
事
物
，
而
第
一
義
的
普
遍
名
辭
則
代
表
一
畫
個
別
的
事
物
，
而
當
然
不
是
代
表
任
何
普
遍
的
事

物
。
但
是
，
他
實
際
上
卻
不
是
這
樣
說
的
。
他
確
實
接
到
，
像
「
一
個
人
」
、
「
一
顆
樹
」
、
「
一
塊
石
頭
」

這
類
名
稱
，
「
乃
是
事
物
本
身
的
名
稱
」
;
@
但
是
他
又
主
張
，
由
於
「
掛
列
在
語
言
中
的
名
稱
是
我
們
想
像

底
記
號
，
很
明
顯
，
它
們
不
是
事
物
本
身
的
記
號
。
」
@
像
「
石
頭
」
這
樣
的
名
稱
是
「
想
像
」
底
記
號
，
亦

即
是
幻
想
或
意
象
底
記
號
。
如
果
約
翰
向
彼
得
說
話
而
使
用
了
這
個
字
，
則
對
彼
得
而
言
，
它
是
約
翰
思
想
底

記
號
。
「
語
言
的
一
股
使
用
郎
是
將
我
們
思
想
的
歷
程
轉
換
成
言
辭
的
形
式
;
或
是
將
我
們
一
連
串
的
思
想
轉

換
成
一
連
串
的
字
。
」
@
而
且
，
如
果
「
思
想
」
或
「
想
像
」
是
個
意
象
，
顯
然
，
普
遍
性
只
能
歸
於
字
。
但

是
，
縱
使
普
遍
的
字
或
名
辭
直
接
指
涉
心
靈
的
表
象
或
「
想
像
」
(
2
。
泣
。
口
)
，
霍
布
斯
有
時
饒
的
確
這
樣
說
，

這
並
不
一
定
表
示
它
與
其
實
沒
有
關
係
。
因
為
，
只
要
那
個
心
靈
的
表
象
本
身
是
由
事
物
引
起
的
，
其
間
就

有
間
接
的
關
係
。
「
思
想
」
是
「
我
們
外
界
物
體
(
通
常
稱
為
對
象
)
的
某
種
性
質
或
其
他
附
質
的
表
象
或
顯

象
。
那
個
對
象
影
響
眼
睛
、
耳
朵
、
及
人
體
的
其
他
部
分
;
由
於
影
響
的
不
同
，
而
有
不
同
的
顯
象
。
根
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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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象
全
都
是
我
們
所
謂
的
『
感
覺
』
，
因
為
在
人
心
中
，
沒
有
一
種
想
像
不
是
一
開
始
就
由
感
覺
器
官
產
生
的
，

不
論
是
全
部
地
、
或
部
分
地
。
其
餘
的
顯
象
則
由
那
很
源
的
顯
象
發
展
出
來
。
」
@
因
此
，
雖
然
普
遍
性
只
屬

於
這
些
代
表
「
思
想
」
的
字
，
但
是
普
遍
的
語
句
與
真
實
之
間
仍
有
間
接
的
關
係
'
縱
然
「
真
實
」
(
古
巴
前
已

在
此
必
須
指
顯
象
或
現
象
底
範
圍
。
確
實
，
在
經
驗
(
霍
布
斯
認
為
這
就
是
記
憶
)
與
科
學
之
間
有
很
大
的
差

別
。
在
此
引
用
他
的
名
言
，
「
經
驗
從
來
不
下
普
遍
的
結
論
。
」
〈
聞
名
目
前
口g
g

自
己
z
a
E
V
B
岳
宮

"
S
T

S
B

巴
巴
@
科
學
雖
然
確
實
「
下
普
遍
的
結
論
」
，
但
是
它
亦
是
以
感
覺
經
驗
為
基
礎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堅
持
霍
布
斯
哲
學
中
經
驗
主
義
的
側
面
，
就
可
能
主
張
他
的
唯
名
論
不
→
定
受
到
懷
疑
論

的
感
染
;
還
是
說
，
懷
疑
科
學
命
題
與
真
實
的
關
係
。
由
此
，
確
實
會
以
為
科
學
所
關
切
的
乃
是
現
象
界
。
因

為
顯
象
產
生
意
象
，
意
象
叉
轉
譯
成
字
，
而
字
在
語
言
中
的
連
接
使
得
科
學
可
能
成
立
。
但
是
可
以
說
，
科
學

底
結
論
適
用
於
現
象
界
之
內
。
而
對
其
他
任
何
領
域
，
哲
學
家
或
科
學
家
均
不
能
表
示
任
何
意
見
。
正
如
霍
布

斯
所
說
的
，
在
唯
名
論
的
基
礎
上
所
建
立
的
理
論
與
因
果
解
釋
乃
是
假
然
的
、
有
條
件
的
。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驗

證
，
或
至
少
試
驗
，
體
驗
中
的
科
學
結
論
，
雖
然
事
實
上
在
科
學
的
實
驗
方
法
上
未
享
盛
名
的
霍
布
斯
沒
有
談

到
驗
證
。

霍
布
斯
當
然
不
只
是
一
位
經
驗
主
義
者
，
雖
然
在
他
的
思
想
中
的
確
有
重
要
的
經
驗
主
義
成
分
。
說
到
哲

學
與
科
學
時
，
他
所
強
調
的
是
從
第
一
原
理
演
繹
出
結
論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他
明
確
地
承
認
分
析
方
法
或
歸

納
方
法
能
使
我
們
得
知
原
則
;
但
是
他
所
強
調
的
科
學
程
序
底
特
色
乃
是
演
繹
出
肯
定
的
結
論
。
我
們
也
得
注

意
到
，
他
明
白
地
說
出
，
演
繹
乃
以
定
義
為
其
開
始
的
原
則
，
而
定
義
只
不
過
是
解
釋
字
的
意
義
。
定
義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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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讀
底
設
定
」
、
或
「
字
的
意
義
底
設
定
」
。
@
更
正
確
地
說
，
定
義
即
是
「
命
題
，
當
它
可
以
時
，
它
的
述

詞
分
解
主
詞
;
而
當
它
不
能
這
樣
分
解
時
，
它
就
用
例
于
來
解
釋
主
詞
。
」
@
定
義
是
證
明
底
唯
一
原
則
，
而

且
定
義
是
「
發
明
語
言
的
人
隨
意
建
立
的
真
理
，
因
而
不
需
加
以
證
明
。
」
@

假
如
這
個
意
思
是
指
定
義
不
過
是
字
詢
意
義
的
隨
意
設
定
，
則
從
這
種
定
義
導
出
的
結
論
必
定
分
享
了
它

們
的
隨
意
性
。
那
麼
，
我
們
就
面
臨
科
學
命
題
與
真
實
的
分
離
，
不
能
保
證
科
學
命
題
能
應
用
於
真
實
。
在
霍

布
斯
對
笛
卡
見
沈
思
錄
的
反
對
意
見
中
，
我
們
發
現
下
面
這
陵
值
得
注
意
的
話
。
「
但
是
，
假
如
推
理
或
許
只

不
過
是
一
些
名
詞
或
名
稱
藉
著
『
是
』
這
個
字
而
連
接
成
的
一
串
，
我
們
對
此
有
何
說
明
呢
?
在
此
情
況
下
，

理
性
對
事
物
的
本
質
不
能
下
任
何
結
論
，
而
只
能
對
它
們
的
名
稱
作
結
論
;
的
確
，
我
們
是
否
連
接
事
物
的
名

詞
乃
是
很
接
一
些
價
例
，
而
這
些
一
慣
例
的
意
義
是
我
們
隨
意
賦
予
的
。
假
如
是
這
樣
的
話
，
那
麼
推
理
可
能
是

基
於
名
稱
，
而
名
稱
基
於
想
像
，
而
我
以
為
，
或
許
想
像
師
基
於
身
體
器
官
的
運
動
。
」
@
郎
使
霍
布
斯
在
這

段
文
章
中
沒
有
獨
斷
地
說
推
理
只
是
建
立
在
字
詞
之
間
的
連
接
上
，
但
他
確
實
是
這
樣
提
議
的
。
不
足
為
奇
的

是
有
些
註
釋
者
推
出
這
樣
的
結
論
，
以
為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哲
學
或
科
學
乃
不
可
避
免
地
受
到
主
觀
主
義
的
影

響
，
他
們
也
提
到
他
是
唯
名
論
的
懷
疑
論
宮
。
自
古
巴
Z
Z
E
O
均
每
凹
的
自
)

固
然
，
有
時
快
以
不
同
的
觀
點
去
解
釋
霍
布
斯
的
論
點
是
可
能
的
。
例
如
，
他
說
，
「
第
一
真
理
是
故
那

些
最
先
把
名
稱
加
在
事
物
上
的
人
隨
意
地
造
成
的
，
或
者
從
其
他
人
設
置
的
名
稱
接
受
它
們

o

」
@
但
是
，
這

句
話
無
論
如
何
都
可
用
來
表
示
，
如
果
人
們
用
一
個
命
題
中
的
名
辭
來
表
示
別
的
意
義
，
而
不
是
原
初
它
們
故

設
定
的
意
義
，
這
個
命
題
就
不
是
真
的
。
@
「
例
如
，
『
人
是
生
物
』
這
句
話
之
所
以
為
具
，
乃
是
由
於
我
們

• 23 .晶宮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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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把
那
些
名
稱
同
時
加
在
同
→
件
東
西
上
。
」
@
偎
如
「
生
物
」
這
個
名
辭
是
用
來
指
「
石
頭
」
'
則
「
人

是
生
物
」
這
句
話
不
可
能
是
真
的
。
實
際
情
形
顯
然
就
是
這
樣
。
此
外
，
當
霍
布
斯
斷
定
「
定
義
是
任
何
事
物

的
本
質
」
@
這
句
話
為
假
，
他
是
在
駁
斥
亞
旦
斯
多
德
所
使
用
的
表
現
形
式
。
他
緊
接
著
說
到
，
「
定
義
不
是

任
何
事
物
的
本
質
，
而
是
表
示
我
們
對
事
物
的
本
質
所
設
想
的
是
什
腔
的
一
種
說
辭
，
」
這
句
話
本
身
並
非
「

懷
疑
論
的
」
主
張
。
因
為
這
句
話
可
以
用
來
暗
示
，
我
們
對
於
本
質
具
有
某
種
觀
念
或
想
法
@
'
觀
念
是
由
定

義
中
所
解
釋
的
名
稱
來
表
示
的
。
我
們
可
以
進
一
步
指
出
，
當
霍
布
斯
說
字
「
只
是
名
稱
」
(
自O
B
E
B
0
)

時
，
他
不
一
定
表
示
，
字
所
代
表
的
觀
念
與
真
實
毫
無
關
係
。
例
如
，
當
他
為
了
他
自
己
的
目
的
而
採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名
辭
「
第
一
質
料
」

(
2
E
B
R
g
n
自
皂
白
冒
冒
冒
"
)
時
，
他
問
到
，
這
個
第
一
質
料
究
竟
是

什
麼
呢
?
而
他
回
答
，
它
「
只
是
個
名
稱
」
。
@
但
是
他
立
即
補
充
說
，
「
然
而
這
個
名
稱
不
是
無
用
的
;
因

為
它
代
表
對
物
體
的
一
種
想
法
，
這
種
想
法
除
了
量
與
廣
延
之
外
不
考
慮
任
何
形
式
或
別
的
附
質
，
因
此
容
易

吸
收
形
式
及
別
的
附
質
。
」
@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
第
一
質
料
」
與
「
一
般
物
體
」

(
g身
宮

"
B
O
S
H
)是

相
同
的
名
辭
。
而
一
般
物
體
是
不
存
在
的
。
「
因
此
，
沒
有
『
第
→
質
料
』
這
個
東
西
。
」
@
這
就
是
說
，
沒

有
任
何
相
當
於
此
→
名
稱
的
事
物
存
在
。
在
此
意
義
下
，
這
個
名
辭
不
過
「
只
是
個
名
稱
」
。
但
是
它
表
示
一

種
設
想
物
體
的
途
徑
;
而
物
體
存
在
。
因
此
，
即
使
這
個
名
稱
不
是
任
何
「
事
物
」
的
名
稱
，
它
與
真
實
，
之
間

也
有
某
種
關
係
。

不
過
，
縱
然
說
霍
布
斯
是
個
懷
疑
論
者
是
種
誇
張
的
說
法
，
可
是
我
們
也
得
承
認
，
無
論
我
們
從
原
因
推

出
結
果
、
或
由
結
果
推
出
原
因
，
我
們
所
能
得
知
的
只
是
可
能
的
結
果
、
或
可
能
的
原
因
。
唯
一
我
們
所
能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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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的
確
定
知
識
乃
是
對
命
題
涵
蘊
的
知
識
。
若

A

涵
蘊
B
，
而
A

為
員
，
則
B
為
真
。

依
我
看
來
，
在
霍
布
斯
對
哲
學
或
科
學
的
解
釋
中
，
有
幾
種
他
未
能
明
白
區
分
的
思
想
路
線
。
認
為
在
我

們
所
謂
的
「
自
然
科
學
」
中
，
解
釋
性
的
理
論
在
本
質
上
是
假
設
性
的
，
而
我
們
頂
多
只
能
得
到
極
高
的
或
然

性
;
這
種
想
法
或
許
可
以
說
代
表
一
種
思
想
路
線
。
認
為
在
數
學
中
，
我
們
從
定
義
出
發
並
發
展
出
定
義
所
涵

蘊
的
東
西
，
以
至
於
在
純
粹
數
學
中
，
我
們
所
關
切
的
只
是
形
式
的
涵
蘊
，
而
非
「
真
實
的
世
界
」
;
這
種
想

法
則
代
表
另
一
種
思
想
路
線
。
這
兩
種
觀
念
、
想
法
在
現
代
經
驗
主
義
中
重
新
出
現
。
但
是
霍
布
斯
也
被
理
性

主
義
者
對
演
釋
的
哲
學
系
統
的
理
想
所
影
響
。
對
他
而
言
，
數
學
的
第
一
原
理
只
是
「
設
準
」
(
苟
且
已
皂
白
師
)
，

而
不
是
真
正
的
第
一
原
理
;
因
為
他
認
為
它
們
是
可
證
明
的
。
在
數
學
及
物
理
學
之
前
，
還
有
一
些
終
極
的
第

→
原
理
。
然
而
，
對
歐
陸
型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而
言
，
第
一
原
理
的
真
理
性
乃
是
直
覺
地
得
知
的
，
而
所
有
能
從

它
們
演
釋
出
來
的
命
題
必
定
是
真
的
。
有
時
候
，
霍
布
斯
所
表
現
的
使
人
以
為
這
就
是
他
的
想
法
。
但
是
有
時

侯
，
他
把
第
一
原
理
或
定
義
說
得
好
像
是
「
隨
意
選
用
的
」
，
其
意
義
有
如
現
代
經
驗
主
義
者
之
說
數
學
定
義

是
隨
意
選
用
的
。
然
後
他
推
出
結
論
說
，
整
個
科
學
或
哲
學
只
不
過
是
關
於
「
名
稱
」
的
推
理
、
關
於
隨
意
建

立
的
定
義
或
意
義
底
結
論
之
推
理
。
如
此
一
來
，
我
們
面
臨
哲
學
與
世
界
的
分
離
，
此
則
背
離
歐
陸
理
性
主
義

的
精
神
。
進
一
步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
霍
布
斯
對
科
學
有
種
專
斷
的
(
目
。
B
E
E
G
想
法
，
根
讓
這
種
想
法
，

可
以
從
第
一
原
理
以
演
釋
的
方
式
逐
步
的
推
展
，
而
且
，
如
果
一
直
主
張
這
種
觀
念
，
將
會
忽
略
一
些
重
大
的

差
別
，
例
如
，
純
粹
數
學
與
經
驗
科
學
之
間
的
差
別
。
此
外
，
我
們
發
現
他
承
認
倫
理
學
與
政
治
學
底
相
對
獨

立
性
，
理
由
是
，
它
們
的
原
理
可
以
經
由
實
驗
得
知
，
而
無
需
涉
及
那
些
邏
輯
地
先
於
它
們
的
各
種
哲
學
部

. 25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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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如
果
霍
布
斯
心
中
包
括
了
這
些
不
同
的
觀
念
與
思
想
路
線
，
那
麼
不
同
的
歷
史
家
，
基
於
對
他
哲

學
的
不
同
側
面
作
不
同
程
度
的
強
調
，
而
對
他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
這
也
是
不
足
為
奇
的
。
至
於
把
他
說
為
「
懷

疑
論
的
唯
名
論
者
」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他
明
白
地
說
出
他
的
唯
名
論
，
而
「
懷
疑
論
」
的
名
銜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也
不
是
沒
有
根
攘
。
但
是
，
我
不
認
為
任
何
人
在
讀
過
他
的
全
部
哲
學
論
著
後
，
還
會
自
然
而
然
地
以
為
懷

疑
論
是
加
給
霍
布
斯
最
恰
當
的
頭
銜
。
無
疑
的
，
唯
名
論
有
可
能
導
致
懷
提
論
。
但
是
，
霍
布
斯
巧
妙
地
將
他

的
唯
名
論
與
一
些
幾
乎
不
能
相
容
於
唯
名
論
的
觀
點
結
合
在
一
起
。
無
疑
的
，
許
多
混
淆
都
起
因
於
不
能
確
切

地
區
別
哲
學
、
數
學
及
經
驗
科
學
。
但
是
我
們
也
不
能
以
此
責
備
霍
布
斯
。
在
十
七
世
紀
，
哲
學
與
科
學
並
未

明
確
地
劃
分
，
霍
布
斯
不
能
正
確
地
分
別
它
們
，
也
是
無
可
厚
非
的
。
但
是
，
當
然
，
把
哲
學
限
定
在
對
物
體

的
研
究
，
使
得
他
要
做
這
種
區
別
，
而
遭
遇
到
任
何
其
他
情
況
中
都
不
會
有
的
更
大
困
難
。

斗
〈
、
出
山
叫
自
木
料
出

t
N仇
磁
械
制
咐
川
故
珊

如
前
所
述
，
哲
學
所
關
心
的
是
對
原
因
的
發
現
。
霍
布
斯
了
解
的
「
原
因
」(g
g
0
)是
什
麼
呢
?
「
原

因
是
所
有
這
種
附
質
(
包
括
行
動
者
的
與
被
動
者
的
)
的
總
和
，
它
們
與
相
關
結
果
的
產
生
是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

所
有
的
這
些
都
是
一
同
存
在
的
，
結
果
不
與
它
們
一
同
存
在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若
是
它
們
之
中
任
何
一
個
不
存

在
而
結
果
卻
可
能
存
在
，
這
也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
@
但
是
耍
了
解
這
個
定
義
，
我
們
首
先
得
了
解
霍
布
斯
所

說
的
「
附
質
」
它
們
的E
S
C

是
什
麼
意
思
。
他
把
附
質
界
定
為
「
我
們
理
解
物
體
的
方
式
」
@
。
他
認
為
，
這



即
如
同
說
「
附
質
是
任
何
一
個
物
體
的
功
能
，
它
在
我
們
心
中
形
成
一
個
對
它
本
身
的
理
解
。
」
@
因
此
，
若

是
我
們
把
附
質
吽
做
「
現
象
」
或
「
顯
象
」
，
我
們
可
以
說
，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任
一
既
存
結
果
的
原
因
是
在

行
動
者
中
與
被
動
者
中
的
現
象
之
總
和
，
它
們
在
產
生
結
果
時
以
下
述
方
式
同
時
出
現
。
假
如
這
一
組
現
象
全

部
出
現
，
則
結
果
之
不
出
現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偎
如
這
一
組
現
象
中
的
任
何
一
個
不
出
現
，
則
結
果
之
產
生
亦

是
不
可
能
的
。
如
此
，
任
何
一
個
事
物
的
原
因
是
那
個
事
物
存
在
所
需
的
所
有
條
件
之
總
和
，
亦
帥
不
論
是
在

行
動
者
中
的
或
被
動
者
中
的
條
件
。
假
如

A
物
對
B

物
施
加
運
動
，
則
A
物
為
行
動
者
而
B

物
為
被
動
者
。
因

此
，
若
是
火
使
我
的
手
溫
暖
，
火
即
是
行
動
者
而
手
為
被
動
者
。
發
生
在
被
動
者
中
的
附
質
即
是
火
這
個
行
動

的
結
果
。
對
上
述
定
義
稍
加
修
改
，
則
這
個
結
果
的
原
因
(
此
即
整
體
的
原
因
)
是
「
行
動
者
(
不
論
它
們
到

底
有
多
少
)
及
被
動
者
之
全
體
附
質
的
總
和
;
若
是
它
們
全
都
出
現
時
，
而
結
果
不
同
時
產
生
，
這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而
若
是
它
們
之
中
的
任
何
一
個
缺
少
時
，
則
結
果
之
不
能
產
生
亦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
@

霍
布
斯
把
上
面
所
定
義
的
「
整
體
的
原
因
」

(
0旦
B
S
E
0
)
區
分
為
「
動
力
因
」
(
。
可Z
R
E
S
E
0
)

與
「
質
料
因
」

(
B
E
R
E
g口
的
0
)。
前
者
是
行
動
者
的
附
質
或
產
生
一
個
結
果
實
際
上
所
需
的
行
動
者
的
附

質
之
總
和
，
後
者
是
被
動
者
中
必
要
附
質
的
總
和
。
此
二
者
結
合
而
成
整
體
的
原
因
。
確
實
，
我
們
可
以
論
及

行
動
者
的
力
量
及
被
動
者
的
力
量
，
或
者
甚
至
論
及
行
動
者
的
主
動
力
量
與
投
動
者
的
被
動
力
量
。
但
是
，
就

客
觀
上
來
說
，
這
些
與
動
力
因
及
質
料
因
是
相
同
的
，
雖
然
使
用
的
名
詞
不
同
，
這
是
因
為
我
們
對
同
樣
的
事

物
可
以
從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考
慮
。
行
動
者
的
附
質
之
總
和
，
當
它
相
關
於
一
個
已
經
產
生
的
結
果
而
被
考
慮

時
，
即
稱
為
動
力
因
，
而
當
它
相
關
於
未
來
、
相
關
於
即
將
產
生
的
結
果
而
被
考
慮
時
，
即
稱
為
行
動
者
的
主

霍布斯(一〉.2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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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力
量
。
同
樣
地
，
被
動
者
的
附
質
之
總
和
，
當
它
相
關
於
過
去
、
相
關
於
已
經
產
生
的
結
果
而
被
考
慮
時
，

即
稱
為
質
料
因
，
當
它
相
關
於
未
來
而
被
考
慮
時
，
即
稱
為
被
動
者
的
被
動
力
量
。
至
於
一
般
所
謂
的
「
形
式

因
」

Q
E
B
巳

g
z
g
m
)及
「
目
的
困
」

(
2
5
-
g
5
8
)，
均
可
化
約
成
動
力
因
。
「
當
我
們
說
事
物
的
本

質
即
其
原
因
，
這
樣
說
就
如
同
說
『
有
理
性
的
是
人
的
原
因
』
'
這
不
是
可
理
解
的
;
因
為
這
就
等
於
說
『
人

是
人
的
原
因
』
，
還
不
是
好
的
說
法
。
然
而
對
任
一
事
物
本
質
的
知
識
即
是
對
此
事
物
本
身
知
識
的
原
因
;
因

為
，
若
是
我
先
知
道
某
一
事
物
是
『
理
性
的
』
'
由
此
即
可
知
它
指
的
是
人
;
但
是
這
不
過
是
個
動
力
因
。
唯

有
在
具
有
感
覺
及
意
志
的
事
物
中
，
才
有
所
謂
的
『
目
的
因
』
;
接
下
來
我
將
證
明
這
也
是
動
力
因
。
」
@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目
的
因
不
過
只
是
動
力
國
有
意
地
作
用
於
人
的
一
種
方
式
罷
了
。

在
以
上
討
論
霍
布
斯
對
因
果
性
的
分
析
中
，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到
他
如
何
地
使
用
士
林
哲
學
的
名
詞
，
配
合

他
自
己
的
哲
學
來
解
釋
或
指
定
它
們
的
意
義
。
實
際
上
，
我
們
只
剩
下
動
力
因
。
如
此
一
來
，
只
要
整
體
的
動

力
因
出
現
，
結
果
即
產
生
。
確
實
，
只
要
我
們
接
受
霍
布
斯
對
原
因
的
定
義
，
這
個
陳
述
必
定
是
真
的
。
因

為
，
若
是
結
果
沒
有
產
生
，
這
個
原
因
即
非
整
體
的
原
因
。
而
且
，
「
不
論
什
麼
時
快
，
只
要
原
因
是
整
體

的
，
結
果
師
同
時
產
生
。
因
為
，
若
是
它
沒
有
產
生
，
必
是
仍
然
缺
少
某
些
事
物
，
而
這
些
事
物
對
它
的
產
生

是
必
要
的
;
因
此
，
如
我
們
所
想
的
，
這
個
原
因
不
是
整
體
的
。
」
@

從
這
些
討
論
中
，
霍
布
斯
得
到
一
個
重
要
的
結
論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當
原
因
出
現
時
，
結
果
總
是
立
刻

出
現
。
因
此
，
只
要
給
于
原
因
，
它
必
定
產
生
;
而
結
果
必
然
地
跟
隨
原
因
而
來
。
因
此
，
這
個
原
因
是
必

然
的
原
因
。
那
麼
，
結
論
即
是
「
所
有
已
經
產
生
或
即
將
產
生
的
結
果
在
先
行
於
它
們
的
事
物
中
有
其
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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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
@
根
據
這
項
原
則
，
人
的
自
由
整
個
被
排
除
了
，
至
少
當
自
由
是
指
必
然
性
的
缺
如
時
。
確
實
，
如
果

說
一
個
行
動
者
是
自
由
的
只
是
指
他
的
行
動
沒
有
阻
礙
，
這
種
說
法
還
有
意
義
;
但
是
，
如
果
任
何
人
用
「
自

由
的
」
這
個
形
容
詞
表
示
更
多
的
意
義
，
而
不
只
是
表
示
「
免
於
被
反
對
力
量
所
阻
礙
」
'
「
我
不
會
說
他
犯

了
錯
誤
，
但
是
我
會
說
他
的
話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亦
即
荒
謬
的
。
」
@
一
旦
原
因
出
現
，
結
果
必
然
隨
之
出

現
。
若
是
結
果
沒
有
隨
即
出
現
，
這
個
原
因
(
此
即
整
體
的
原
因
)
必
不
存
在
。
以
上
即
是
霍
布
斯
對
原
因
所

作
的
全
部
詮
釋
。

因
而
，
哲
學
所
關
切
的
是
必
然
的
因
果
性
;
因
為
此
外
不
可
能
有
其
他
的
。
原
因
的
括
動
在
於
行
動
者
對

被
動
者
運
動
的
產
生
過
程
中
，
行
動
者
與
被
動
者
皆
為
物
體
。
無
中
生
有
、
非
物
質
的
原
因
活
動
、
自
由
因
;

這
些
觀
念
被
排
除
在
哲
學
的
門
外
。
我
們
只
考
慮
運
動
中
的
物
體
之
間
的
接
觸
行
動
，
它
們
依
照
動
力
學
的
法

則
必
然
地
、
機
械
地
運
作
。
這
種
法
則
之
適
用
於
人
類
的
活
動
，
如
同
適
用
於
無
意
識
物
體
的
活
動
一
般
地
毫

無
二
致
。
固
然
，
理
性
存
有
者
有
意
活
動
與
無
生
物
的
活
動
確
有
不
同
;
而
在
這
層
意
義
上
，
這
套
法
則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運
作
。
但
是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機
械
的
決
定
論
對
人
文
界
與
非
人
丈
界
都
是
有
殼
的
。
由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他
的
哲
學
是
種
嘗
試
，
看
看
伽
利
略
的
動
力
學
作
為
一
個
說
明
原
則
時
到
底
可
以
應
用
到
什
麼
程

度
。

• 29 .第一章

七
、
空
間
與
時
間

霍
布
斯
相
信
每
一
個
結
果
都
有
一
個
必
然
的
先
行
原
因
，
這
並
不
表
示
他
相
信
我
們
能
確
定
地
決
定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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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存
事
件
的
原
因
究
竟
是
什
麼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哲
學
家
探
討
結
果
之
可
能
的
原
因
以
及
原
因
之
可
能
的
結

果
。
而
我
們
對
於
事
實
「
結
果
」
的
知
識
全
都
是
偎
設
的
或
有
條
件
的
。
確
實
，
此
之
必
為
如
此
，
乃
由
「
附

質
」
這
個
字
在
原
因
的
定
義
中
之
用
法
而
顯
示
出
。
因
為
，
「
附
質
」
本
身
被
界
定
成
「
我
們
理
解
物
體
的
方

式
」
。
如
此
，
附
賀
，
形
成
整
體
的
原
因
的
總
和
，
被
界
定
成
與
心
靈
、
與
我
們
注
意
事
物
的
方
式
有
某
種
關

係
。
我
們
不
能
絕
對
地
確
定
因
果
關
係
在
事
實
上
是
恰
如
我
們
所
想
的
。

在
霍
布
斯
對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定
義
中
，
可
以
君
出
一
種
類
位
主
觀
主
義
的
傾
向
(
我
應
該
用
更
強
的
語
氣

來
說
這
句
話
)
。
因
為
，
空
問
被
界
定
成
「
單
純
地
存
在
於
心
靈
以
外
的
事
物
底
幻
象
」
'
@
而
時
間
的
定
養
是

「
運
動
中
前
與
後
底
幻
象
」
。
@
霍
布
斯
的
意
思
當
然
不
是
說
，
存
在
於
心
靈
之
外
的
事
物
是
幻
象
或
意
象
;

他
並
不
懷
疑
物
體
的
存
在
。
但
是
我
們
對
於
一
個
「
除
了
知
道
它
是
不
靠
我
們
，
也
可
以
出
現
」
(
此
即
其
外

在
性
的
事
實
)
的
事
物
，
能
移
具
有
幻
象
或
意
象
;
而
空
間
就
被
界
定
為
這
種
意
象
。
這
種
意
象
確
實
有
客
觀

的
根
攘
，
霍
布
斯
也
無
意
否
認
這
項
事
實
。
但
是
這
不
能
改
變
他
從
主
觀
主
義
的
角
度
去
界
定
空
間
的
事
實
。

時
間
也
有
其
客
觀
的
根
攘
，
此
間
物
體
的
運
動
;
但
它
還
是
被
界
定
為
幻
象
，
而
被
說
成
「
不
存
在
於
我
們
之

外
的
事
物
中
，
只
是
存
在
於
內
心
的
思
想
中
。
」
@

飯
然
對
空
間
與
時
間
下
了
這
樣
的
定
義
，
當
回
答
空
間
與
時
間
是
無
限
或
有
限
的
問
題
時
，
霍
布
斯
自
然

說
，
問
題
的
答
案
取
決
於
我
們
的
想
像
;
亦
即
取
決
於
我
們
把
空
間
與
時
間
想
像
成
有
終
點
抑
或
無
終
點
。
我

們
可
以
把
時
間
想
像
成
有
個
始
點
與
終
點
，
我
們
也
可
以
把
它
想
像
成
不
具
任
何
特
定
的
界
限
而
作
無
限
定
地

延
伸
。
(
同
樣
的
，
當
我
們
說
數
目
是
無
限
的
時
展
，
我
們
的
意
思
只
是
說
，
我
們
沒
有
表
達
任
何
數
目
，
或

西洋哲學史



是
說
，
數
目
是
個
無
限
定
的
名
稱
。
)
至
於
說
到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無
限
可
分
性
，
這
個
意
思
是
指
「
無
論
如
何

分
割
，
所
分
成
的
各
部
分
都
可
能
再
度
分
割
」
、
或
是
「
沒
有
一
種
事
物
是
完
全
不
可
再
被
分
割
的
，
或
照
幾

何
學
家
的
說
法
，
沒
有
一
個
量
是
小
到
不
能
再
減
少
一
些
的
。
」
@

入
、
物
體
與
附
質

種布斯(一)

我
們
已
君
到
，
空
間
的
客
觀
根
攘
是
存
在
的
物
體
，
而
對
此
物
體
可
抽
離
其
一
切
的
附
質
而
加
以
考
察
。

由
於
它
的
廣
延
，
故
稱
之
為
「
物
體
」
;
由
於
它
不
依
頑
吾
人
的
思
想
，
故
稱
之
為
「
存
在
的
」
。
「
由
於
它
不

依
靠
我
們
的
思
想
，
我
們
說
它
是
『
依
靠
自
己
存
在
的
事
物
』
管
岳
E
m
z
z
z
z
m
。
同
古
巴
σ
;

由
於
它

在
吾
人
之
外
，
故
稱
之
為
『
存
在
的
』

(
O
H
E
E
m
)
。
」
@
它
也
被
稱
為
「
主
體
」

(
2￡
o
c
門
)
，
「
由
於
它

被
置
於
並
隸
屬
於
想
像
的
空
間
，
而
它
可
以
被
理
性
理
解
，
亦
可
由
感
官
感
知
。
因
而
，
物
體
的
定
義
可
能
是

|
|
』
物
體
乃
是
不
依
靠
吾
人
思
想
而
與
空
間
的
某
一
部
分
同
時
存
在
或
同
時
延
展
。
」
@
如
此
，
客
觀
性
或
離

乎
人
類
思
考
的
獨
立
性
進
入
物
體
的
定
義
。
但
是
同
時
後
者
關
連
於
吾
人
之
思
想
而
加
以
定
義
，
一
方
面
不
依

靠
思
想
，
一
方
面
文
由
於
它
隸
屬
於
想
傲
的
空
間
而
為
可
知
的
。
若
是
我
們
孤
立
地
君
這
個
觀
念
，
則
它
具
有

強
烈
的
康
德
的
意
味
。

物
體
共
有
附
質
。
附
質
已
故
界
定
為
「
我
們
理
解
物
體
的
方
式
」
。
但
是
在
此
宜
於
提
出
進
一
步
說
明

的
。
假
如
我
們
問
「
什
麼
是
硬
的
?
」
我
們
是
在
要
求
一
個
具
體
名
稱
的
定
義
。
「
答
案
是
|
l
l
除
了
全
體
提

供
位
置
而
部
分
不
提
供
位
置
的
即
是
硬
的
。
」
@
但
是
假
如
我
們
間
「
什
麼
是
硬
性
?
」
我
們
間
的
是
關
於
抽

• 31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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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名
稱
的
問
題
，
亦
郎
，
為
什
麼
事
物
會
是
硬
的
。
因
此
，
「
我
們
必
氯
找
出
一
個
原
因
，
為
什
麼
除
了
整
體

提
供
位
置
而
部
分
不
提
供
位
置
。
」
@
而
探
究
此
一
問
題
，
即
是
探
究
|
!
存
在
於
物
體
中
而
使
我
們
對
物
體

產
生
某
種
理
解
的
東
西
是
什
麼
。
前
面
已
提
過
，
根
攘
霍
布
斯
，
說
附
質
乃
是
我
們
理
解
物
體
的
方
式
，
即
如

同
說
附
質
乃
是
物
體
的
功
能
，
它
使
我
們
對
它
產
生
某
種
理
解
。
此
一
論
斷
的
敷
力
在
霍
布
斯
的
次
性
理
論
中

表
現
最
為
明
白
。

我
們
必
讀
區
別
下
列
兩
種
附
質
;
一
種
是
共
通
於
所
有
物
體
的
附
質
，
而
除
非
物
體
消
失
，
此
種
附
質
不

可
能
消
失
;
一
種
是
非
共
通
於
所
有
物
體
的
附
質
，
物
體
本
身
不
需
消
失
，
此
種
附
質
即
可
能
消
失
而
由
其

他
的
附
質
取
代
。
廣
延
性
及
姿
態
是
第
一
類
的
附
質
，
「
因
為
沒
有
一
個
物
體
可
能
是
不
具
廣
延
或
不
具
姿
態

的
。
」
@
當
然
姿
態
會
有
不
同
;
但
是
任
何
物
體
都
不
會
、
且
不
可
能
會
沒
有
姿
態
。
但
是
一
個
像
硬
性
這
樣

的
附
質
則
可
能
被
軟
性
取
代
，
而
物
體
本
身
不
致
消
失
。
因
而
，
硬
性
是
個
第
二
類
型
的
附
質
。

只
有
廣
延
性
及
姿
態
是
第
一
類
型
的
附
質
。
大
小
並
非
別
種
的
附
質
|
|
它
與
廣
延
性
是
相
同
的
。
有
些

人
也
稱
它
做
「
真
實
的
空
間
」

(
5己
也

8
0
)
。
它
不
像
想
像
的
空
間
是
個
「
心
靈
的
附
質
」
;
它
乃
是
物

體
的
附
質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願
意
，
我
們
可
以
說
有
個
真
實
的
空
間
。
但
是
這
個
真
實
的
空
間
即
同
於
大

小
，
而
大
小
乃
同
於
廣
延
性
。
大
小
是
否
亦
同
於
位
置
呢
?
霍
布
斯
不
以
為
然
。
位
置
乃
是
「
對
於
具
有
如

此
這
般
的
大
小
及
數
目
的
物
體
之
幻
象
」
，
而
非
「
外
在
於
心
靈
的
」
。
@
大
小
是
「
真
的
廣
延
性
」
(
Z
S

O
M
E
B
戶
。ε
@
，
而
導
致
這
個
幻
象
的
則
是
「
想
像
的
廣
延
性
」
它
已
官oa
s
g
B

戶
。ε
|
|
此
乃
是
位
置
。

然
而
，
第
二
類
型
的
附
質
並
不
以
它
們
呈
現
在
吾
人
意
識
中
的
形
式
存
在
於
物
體
中
。
例
如
，
色
、
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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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同
巷
、
昧
，
皆
是
「
幻
象
」
;
它
們
屬
於
顯
象
範
圈
。
「
由
聽
覺
而
來
的
幻
象
是
聲
音
，
由
嗅
覺
而
來
的
幻

象
是
香
氣
，
由
味
覺
而
來
的
是
味
道
，•.. 

。
」
@
「
光
、
色
、
熱
、
聲
，
以
及
其
他
通
常
被
稱
為
可
感
覺
的

性
質
，
並
不
是
對
象
，
不
過
是
感
覺
者
的
幻
象
。
」
@
「
至
於
聽
覺
、
嗅
覺
、
味
覺
及
觸
覺
的
對
象
，
不
是
聲

音
、
香
氣
、
味
道
、
軟
硬
等
，
而
是
聲
音
、
香
氣
、
味
道
、
軟
硬
由
之
而
出
的
物
體
本
身
。
」
@
運
動
中
的
物

體
使
感
覺
器
官
產
生
運
動
，
由
此
而
引
發
我
們
稱
之
為
色
、
聲
、
香
、
昧
、
軟
硬
、
光
等
等
的
幻
象
。
與
運
動

物
體
接
觸
而
使
感
官
的
最
外
層
部
分
有
所
作
用
，
而
壓
力
及
運
動
被
傳
遞
到
感
官
的
最
內
層
部
分
。
同
時
，
由

於
器
官
內
部
自
然
的
運
動
，
郎
對
此
壓
力
產
生
反
應
，
「
向
內
的
努
力
」
刺
激
出
「
向
外
的
努
力
」
。
而
幻
象

或
「
觀
念
」
郎
由
吾
人
對
「
向
內
的
努
力
」
的
最
後
反
應
而
產
生
出
。
如
此
，
我
們
可
把
「
感
覺
」
界
定
為

三
種
幻
象
，
由
感
官
的
反
應
及
向
外
的
努
力
造
成
，
導
因
於
對
象
向
內
的
努
力
，
持
讀
一
段
或
長
或
短
的
時

間
。
」
@
例
如
，
顏
色
是
我
們
感
知
外
在
物
體
的
途
徑
，
或
者
客
觀
地
說
，
它
存
在
於
物
體
中
而
導
致
我
們
對

此
物
體
產
生
「
理
解
」
。
在
物
體
中
的
此
一
「
功
能
」
本
身
並
非
顏
色
。
相
反
地
，
在
廣
延
性
的
狀
況
中
，

是
廣
延
性
的
本
身
導
致
我
們
對
它
的
理
解
。

色
、
聲
、
香
、
昧
、
觸
及
光
的
世
界
即
是
顯
象
的
世
界
。
而
哲
學
師
是
儘
量
努
力
去
發
現
這
些
顯
象
的
原

因
，
此
郎
，
我
們
「
幻
象
」
的
原
因
。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顯
象
後
面
的
只
有
廣
廷
的
物
體
及
運
動
，
至
少
就
哲

學
所
關
切
的
而
言
。

• 3B • 第一奪

九
、
運
動
與
變
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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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運
動
意
指
位
置
的
運
動
。
「
運
動
是
連
續
地
離
開
→
個
位
置
而
到
連
另
→
個
位
置
。
」

@
而
當
一
個
物
體
於
任
何
時
間
均
處
於
同
一
位
置
時
，
我
們
說
它
是
靜
庄
的
。
因
此
，
由
這
些
定
義
可
以
推

知
，
任
何
正
在
連
動
的
事
物
必
定
曾
經
運
動
過
。
因
為
，
如
果
它
不
會
運
動
過
，
它
必
在
它
原
先
的
位
置
上
。

而
由
靜
血
的
定
義
來
君
，
它
即
是
靜
庄
的
。
同
樣
地
，
運
動
的
事
物
必
會
繼
續
運
動
。
因
為
運
動
的
事
物
是
不

斷
地
在
改
變
位
置
。
最
後
，
任
何
運
動
的
事
物
在
任
何
時
間
內
，
不
論
多
麼
鈕
暫
，
都
不
會
停
留
在
間
一
位

置
。
如
果
它
停
留
在
同
一
位
置
，
則
依
照
定
義
它
即
是
靜
血
的
。

任
了
物
體
若
是
靜
血
的
，
則
它
總
是
靜
血
的
，
除
非
某
一
別
的
物
體
「
努
力
藉
著
運
動
侵
入
它
的
位
置
，

使
它
不
能
再
保
持
靜
血
的
狀
態
。
」
@
同
樣
地
，
若
是
任
何
物
體
正
在
運
動
，
則
它
總
是
動
的
，
除
非
某
一
別

的
物
體
使
它
靜
止
。
因
為
如
果
沒
有
這
個
別
的
物
體
，
「
將
沒
有
理
由
說
明
為
什
麼
它
在
此
刻
靜
血
而
不
在
其

他
時
間
靜
止
。
」
@
此
外
，
運
動
底
原
因
只
能
是
一
個
相
接
觸
的
而
且
已
經
運
動
的
物
體
。

若
是
把
連
動
簡
化
成
位
置
的
運
動
，
變
化
也
可
簡
化
成
位
置
的
運
動
。
「
變
化
只
不
過
是
變
化
的
物
體
之

各
部
分
的
運
動
。
」
@
我
們
並
不
是
說
，
任
何
事
物
除
非
出
現
在
我
們
此
刻
的
感
覺
中
才
算
變
化
，
事
實
上
，

它
以
前
出
現
過
也
可
以
。
但
是
這
些
顯
象
乃
是
藉
著
運
動
而
產
生
在
我
們
心
中
的
結
果
。

西洋哲學史

十
、
生
命
的
運
動
與
動
物
的
運
動

動
物
有
兩
種
特
殊
的
連
動
。
第
一
種
是
生
命
的
運
動
。
此
乃
「
血
液
的
運
動
，
終
其
一
生
在
動
脈
及
靜
脈

中
循
環
(
對
此
現
象
的
第
一
位
觀
察
者
|
|
哈
維
醫
生
已
經
作
了
許
多
毫
無
錯
誤
的
說
明
)
。
」
@
在
別
處
，



霍布斯(一〉

種
布
斯
形
容
之
為
「
血
液
的
流
動
、
服
搏
、
呼
吸
、
消
化
、
營
養
、
排
泄
等
等
運
動
乃
不
待
乎
想
像
而
行
。
」

@
換
句
話
說
，
生
命
的
運
動
就
是
那
些
在
動
物
器
官
組
織
內
的
維
持
生
命
所
必
需
的
過
程
，
它
們
的
發
生
不
需

借
助
任
何
思
慮
或
意
識
的
努
力
，
諸
如
血
液
循
環
、
消
化
及
呼
吸
。

動
物
特
有
的
第
二
種
運
動
是
「
動
物
的
運
動
，
另
一
方
面
吽
做
有
意
的
運
動
。
」
@
猶
如
霍
布
斯
所
舉
的

例
于•• 

行
走
、
說
話
、
四
肢
的
運
動
，
當
「
我
們
的
心
靈
最
初
想
像
」
@
這
些
活
動
時
，
這
些
活
動
乃
是
有

意
的
運
動
。
所
有
有
意
活
動
最
初
的
內
在
開
端
即
是
想
像
，
而
「
在
人
體
內
部
開
始
的
微
小
運
動
通
常
吽
做
企

圖
，
當
它
們
尚
未
表
現
在
行
走
、
說
話
、
擊
打
等
可
見
的
活
動
之
前
。
」
@
在
此
我
們
君
到

8
E
E

個
這
個

觀
念
，
它
在
史
賓
諾
抄
的
哲
學
中
佔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這
種
企
圖
，
當
朝
向
引
發
它
的
事
物
時
，
即
稱
為
嗜
欲
或
欲
望
。
當
它
離
開
某
物
時
(
依
霍
布
斯
的
說

法
，
「
離
棄
某
物
」
)
，
即
稱
為
厭
惡
。
如
此
，
企
圖
的
基
本
形
式
即
是
嗜
欲
或
欲
望
，
以
及
厭
惡
，
二
者

皆
屬
運
動
。
客
觀
上
來
看
，
它
們
與
愛
與
恨
相
同
;
但
是
我
們
提
到
欲
望
及
厭
惡
時
，
並
不
以
為
對
象
是
存
在

的
，
而
提
到
愛
與
恨
時
，
則
預
設
對
象
之
存
在
。

十

、
普
苦
血
入
亞
心

. 35 .第一章

某
些
欲
墓
是
天
生
的
，
例
如
對
食
物
的
欲
望
。
其
他
的
則
從
經
驗
而
來
。
但
是
，
不
論
在
何
種
情
況
，
「

不
論
什
麼
東
西
，
只
要
它
是
任
何
一
個
人
嗜
欲
或
欲
望
的
對
象
，
他
郎
稱
之
為
『
善
的
』
宮
。
。
ε
;

至
於
他

所
憎
恨
與
厭
惡
的
對
象
，
則
稱
之
為
『
惡
的
』
兮
已
)
;
至
於
他
所
輕
親
的
，
則
稱
之
為
『
討
厭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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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足
取
的
』
。
」
@

因
此
，
善
與
惡
是
相
對
的
觀
念
。
沒
有
絕
對
的
善
，
亦
無
絕
對
的
惡
;
從
對
象
本
身
也
找
不
出
一
般
客
觀

的
標
準
'
來
分
別
善
惡
。
這
些
字
眼
的
「
使
用
乃
關
乎
使
用
它
們
的
個
人
。
」
@
區
別
善
惡
的
法
則
乃
基
於
個

人
;
亦
即
基
於
他
「
有
意
的
運
動
」
|
|
如
果
把
人
孤
離
於
國
家
來
考
慮
的
話
。
然
而
，
在
國
家
中
，
則
由
人

來
代
表
;
此
即
指
元
首
，
由
他
決
定
何
者
為
善
，
何
者
為
惡
。

西洋哲學史

斗
|
二
、
怯
閑
心
悅

不
同
的
情
欲
(
叮
當
比g
m
)是
嗜
欲
與
厭
惡
的
不
同
形
式
，
除
了
純
粹
的
快
樂
與
痛
苦
，
這
些
乃
是
「
對
善
惡

的
某
種
享
受
。
」
@
因
此
，
慨
然
嗜
欲
及
厭
惡
是
運
動
，
不
同
的
情
欲
亦
是
運
動
。
外
在
對
象
影
響
感
官
而
引
起

「
大
腦
的
連
動
與
騷
動
，
我
們
稱
立
為
理
解
。
」
@
大
腦
的
運
動
連
接
到
心
臟
，
「
在
那
里
則
稱
立
為
情
欲
。
」
@

霍
布
斯
發
現
一
些
單
純
的
情
欲
，
如
嗜
欲
、
欲
望
、
愛
、
厭
惡
、
憎
恨
、
喜
悅
、
及
悲
傷
@
。
這
些
有
不

同
的
形
式
;
或
者
至
少
由
於
不
同
的
考
慮
，
而
賦
予
它
們
不
同
的
名
辭
。
如
此
，
如
果
我
們
考
唐
人
們
對
於
獲

得
他
們
所
欲
求
事
物
的
意
見
，
我
們
即
能
分
別
希
望
與
失
望
。
前
者
是
種
具
有
獲
得
所
欲
對
象
立
意
見
的
嗜

欲
，
而
後
者
則
是
沒
有
這
種
意
見
的
的
嗜
欲
。
第
二
步
，
我
們
可
以
考
膚
所
愛
的
或
所
恨
的
對
象
。
那
麼
，
我

們
即
能
分
別
，
例
如
，
貪
婪
與
野
心
，
前
者
是
對
財
富
的
欲
望
，
後
者
是
對
地
位
的
欲
望
。
第
三
步
，
對
一
罣

情
欲
的
考
盧
可
促
使
我
們
使
用
一
個
特
別
的
名
辭
。
如
此
，
「
熱
愛
某
一
個
人
，
或
欲
求
被
人
熱
愛
，
吽
做
『

愛
的
情
欲
』
」
，
而
「
同
樣
，
擔
心
這
種
愛
不
能
有
所
回
報
，
則
吽
做
『
族
妒
』
。
」
@
最
後
，
由
運
動
本
身
而



生
的
情
欲
，
我
們
可
予
以
一
名
。
例
如
，
我
們
可
以
說
「
突
發
的
頹
喪
」
是
「
引
發
飲
泣
的
情
欲
」

由
於
某
些
熱
烈
的
希
草
或
「
力
量
的
支
往
」
突
然
消
逝
而
引
起
的
@
。

但
是
，
不
論
人
可
能
有
多
少
的
情
欲
，
它
們
全
屬
運
動
。
霍
布
斯
常
被
引
用
的
一
段
話
說
，
「
喜
悅
不
過

只
是
心
臟
的
運
動
，
而
理
解
不
過
是
大
腦
的
運
動
。
」
@

，
而
它
是

十
三
、
意

士
心

霍布斯〈一〉

霍
布
斯
並
未
忽
略
人
類
表
現
某
些
思
慮
的
活
動
，
但
是
他
由
情
欲
的
角
度
來
界
定
思
慮
。
讓
我
們
假
設
，

人
心
欲
求
獲
得
某
種
對
象
來
替
代
厭
惡
，
而
且
希
求
獲
得
善
的
結
果
以
取
代
惡
的
結
果
(
即
不
想
要
的
結
果
)
。

「
欲
望
、
厭
惡
、
希
望
、
及
恐
懼
，
這
些
全
體
的
總
和
一
直
持
續
到
事
情
的
成
功
，
或
全
然
的
無
辜
，
此
間
稱

為
思
慮
。
」
@
霍
布
斯
結
論
出
野
獸
亦
有
思
慮
，
因
為
嗜
欲
、
厭
惡
、
希
望
及
恐
懼
的
交
替
連
續
亦
出
現
在
它

們
身
上
，
如
同
在
人
類
身
上
。

在
此
，
在
思
慮
中
這
個
最
後
的
嗜
欲
或
厭
惡
稱
為
「
意
志
」

(
5
口
)
;
此
郎
，
意
願
的
行
動
。
「
因
而
，

意
志
是
在
思
慮
活
動
中
的
最
後
嗜
欲
」
;
@
而
此
活
動
依
靠
這
個
最
後
的
愛
好
或
嗜
欲
。
由
此
，
霍
布
斯
再
推

出
結
論
:
由
於
野
獸
兵
有
思
慮
，
它
們
也
必
績
有
意
志
。

由
此
可
知
，
願
意
或
不
願
意
的
這
種
自
由
在
人
類
中
的
並
不
比
在
野
獸
中
的
大
。
「
因
而
我
們
在
人
與

獸
中
均
找
不
到
那
種
可
以
不
受
必
然
性
拘
束
的
自
由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把
自
由
了
解
成
去
做
他
們
所
想
傲
的
功

能
或
力
量
，
而
非
意
願
的
力
量
，
那
麼
，
當
然
人
與
獸
都
可
有
自
由
，
且
有
同
等
的
自
由
，
無
論
何
時
有

. 37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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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
@十

四
、
智
姓
之
德

當
討
論
到
「
智
性
之
德
」
時
，
霍
布
斯
分
別
天
生
的
與
後
天
的
心
靈
能
力
或
「
機
智
」
(
豆
"
)
。
有
些

人
天
生
敏
捷
，
有
些
人
則
天
生
遲
鈍
。
導
致
這
些
差
異
的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
人
們
情
欲
的
不
同
」
。
@
例
如
，

那
些
以
感
官
快
樂
為
目
的
的
人
必
然
對
「
想
像
」
不
感
興
趣
，
因
為
想
像
並
不
能
達
到
他
們
的
目
的
，
如
此
，

他
們
較
不
留
意
去
獲
得
後
天
的
知
識
。
他
們
忍
受
心
靈
的
遲
鈍
，
而
此
乃
「
源
於
對
感
官
或
肉
體
快
樂
的
嗜

欲
。
我
們
很
可
以
推
想
，
此
種
情
欲
源
於
關
於
心
臟
的
『
精
神
』
的
『
運
動
』
之
『
粗
糙
』
與
『
困
難
』
。
」

@
因
此
，
天
生
的
心
靈
能
力
之
差
異
最
後
歸
因
於
運
動
的
差
異
。
至
於
後
天
的
「
機
智
」
'
此
即
理
性
，
則
有

其
他
的
因
素
，
諸
如
教
育
，
亦
必
頸
加
以
考
慮
。

「
主
要
導
致
機
智
差
異
的
情
欲
乃
在
於
對
權
力
、
財
富
、
知
識
、
名
譽
或
多
或
少
的
欲
望
。
所
有
的
這
些

欲
望
可
歸
於
對
權
力
的
欲
望
。
因
為
財
富
、
知
識
及
名
譽
不
過
是
權
力
的
幾
個
種
類
。
」
@
因
此
，
對
權
力
的

欲
望
是
導
致
一
個
人
去
發
展
他
心
靈
能
力
的
基
本
因
素
。

十
五
、
原
子
的
個
人
主
義

因
此
，
我
們
在
此
君
到
個
別
人
類
的
多
樣
性
，
他
們
每
個
人
都
被
各
自
的
情
欲
驅
使
，
而
情
欲
的
本
身
即

是
運
動
的
形
式
。
而
決
定
何
者
為
善
、
何
者
為
惡
，
乃
是
根
攘
個
人
的
嗜
欲
與
厭
惡
。
下
一
章
我
們
將
考
慮
這



種
事
態
的
結
果
，
以
及
這
種
原
子
的
個
人
主
義
如
何
過
渡
到
人
造
體
(
國
家
)
的
架
構
已

種布斯〈一〉. 39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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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
N
V
M

叫
﹒
司
﹒

@ 

叢
書
。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六
節
;
h

﹒
司•• 

論
物
，
第
-
部
，
第
-
章
，
第
七
節
;
阿
﹒
司••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二
節
;
情
﹒
司•• 

@ @ @ 

同
上
。

卷
三
，
頁
七
一
。

@ 

巨
靈
論
，
第
-
L冉
，
第
九
章
;
阿
﹒
司•• 

@ 

同
上
。

@ 

同
上
。

@ 

同
上
。

卷
=
一
，
頁
丘
-
一
。

卷
一
，
頁
十
。

GÞ 4D) 

巨
靈
論
，
第
于
部
，
第
七
章
;
情
﹒
司1.• 

論
物
，
第
-
部
，
第
-
章
，
第
八
節
;
h
﹒
司•• 

舉
一
，
頁
七
。

卷
-
'
頁
入
。

卷
一
，
頁
玉
。

及

代
表
上
面
兩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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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物
，
第
于
碎
，
第
六
章
，
第
五
節
;
阿
﹒
司

•• 

卷
-
'
頁
，
只
九
至
七
十
。

論
物
，
第
-
部
，
第
一
章
，
第
十
節
;
何
﹒
司

•• 

卷
一
，
買
十
-
了

巨
靈
論
，
第
戶
部
，
第
三
一
章
﹒
'
回
﹒
司

•• 

卷
=
了
頁
于
七
。

巨
靈
論
，
第
-
L碎
，
第
四
章
;
h
﹒
司•• 

卷
三
一
，
頁
二
L
t。

巨
靈
諦
，
第
-
L碎
，
第
五
章
-
f
h叫
﹒
司•• 

卷
=
一
，
頁
三
一
四
五
三
-
f
A。

@ 

同
上
，
頁
十

-
o

ææ @ @ @ CIDæ 
同
上
，
頁
=
一
-
一
至
三
一
=
一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十
一
章
;
'
阿
﹒
司

•• 

卷
=
一
，
頁
九
-
一
。

同
上
，
頁
九
主
。

巨
靈
諦
，
第
-
L碎
，
第
三
一
章
;
阿
﹒
司

•• 

志
=
一
，
頁
于
七
。

巨
靈
論
，
第
-
u部
，
第
十
二
章
;
阿
﹒
司
•• 

也
帶
三
一
，
頁
九
七
。

巨
靈
論
，
第
三
一
部
，
第
三
十
四
章
;
阿
﹒
司

•• 

也
帶
=
一
，
頁
三
一
入
立
了

@ @ @ @ @ 

同
上
，
頁
三
O
丸
。

卷
白
，
買
三
O
六
。

@ 

問
﹒
司
﹒

@ 

同
上
。

~0 

同
主
，
頁
=
一
-
三
一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九
靜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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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 

論
物
，
第
-
u部
，
第
六
章
，
第
六
節
;
問
﹒
司
﹒'
卷
一
，
頁
七
-
。

@ 

同
上
，
頁
七
月
一
。

@ 

麥
克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九
幸
;
阿
﹒
司
•• 

卷
三
一
，
頁
七
-
一
至
七
三
了

除
了
倫
理
學
之
外
，
對
於
由
人
的
谷
種
性
質
而
來
的
結
呆
加
以
研
究
，
特
別
包
括
了
對
語
言
作
用
的
研

究
。
例
如
，
研
究
說
脹
的
技
巧
，
則
有
了
修
辭
等
，
研
究
推
理
的
扶
巧
，
則
有
了
坦
則
學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二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三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六
章
，
第
一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六
六
。

@ @ @ @ 

同
上
。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六
幸
，
第
十
二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入
一
。

論
政
府
與
社
會
，
起
獻
辭
;
阿
﹒
司
•• 

卷
-
一-
4頁
田
。

@ ei)~ 

同
上
。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六
章
，
第
六
節
;
h
﹒
司•• 

t
p一
，
頁
七
三
了

論
物
，
第
四
部
，
第
一
章
，
第
一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
一
八
七
至
三
八
入
。

例
如
，
說
然
已
經
對
道
動
或
物
體
干
了
某
種
定
義
，
則
逕
動
或
物
體
位
然
得
具
有
某
些
特
性
。
但
是
，

由
此
不
能
直
接
地
說
，
有
運
動
成
物
體
存
在
。
我
們
所
能
推
知
的
只
是
，
如
呆
有
運
動
存
在
或
如
呆
有

物
體
存
在
，
祁
麼
它
持
會
具
有
這
些
特
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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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三
一
入
入
。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六
章
，
第
七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L
t四
。

霍
布
斯
在
此
提
到
的
是
語
言
的
約
定
性
榕
。
名
稱
乃
是
約
定
俗
成
的
標
記
及
記
號
。

捨
物
，
第
﹒
一
部
，
第
二
章
，
第
四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一
六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二
章
，
第
九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
-
0。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四
章
;
阿
﹒
司
•• 

卷
立
了
頁
-
二
。

欲
進
一
步
了
解
跌
坎
在
此
點
上
的
看
法
，
可
麥
克
本
哲
學
丈
，
卷
=
一
，
第
三
一
章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二
章
，
第
六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一
七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二
章
，
第
五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一
七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四
章
;
阿
﹒=
1.. 
卷
=
了
頁
一
九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一
幸
;
阿
﹒
司•• 

卷
=
一
，
頁
一
。

人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四
章
，
第
十
節
;
阿
﹒
司
•• 

卷
凹
，
頁
一
入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四
幸
及
第
五
章
;
阿
﹒
司
•• 

卷
-
-
7頁
二
田
、
頁
=
一
=
一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六
章
，
第
十
四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八
三
至
八
四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九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三
七
。

。
ε
8
位
。
口
，
第
四
章;
0
.
N
r
-
-
頁
-
一
五
七
至
二
五
入
。

@ @ @ @ @ @ @ @ @ @ ~.4Ð .e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八
節
;
阿
﹒
司

.• 

'
卷
一
，
頁
三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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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布
斯
主
張
真
、
做
乃
是
用
來
指
請
命
趣
，
而
不
能
指
請
事
物
。
真
「
不
是
事
物
的
情
鼠
，
而
是
所
考

察
的
命
起
的
情
息
。
」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七
節
;
問
﹒
司
•• 

卷
一
，
頁
三
五
。

~~. 

同
上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五
章
，
第
七
節
;
因
﹒
司
•• 

卷
一
，
頁
六
0

。

事
物
的
「
本
質
」
乃
是
「
我
們
用
來
做
玲
物
體
的
某
種
名
稱
的
附
哎
，
或
是
用
來
指
涉
其
主
體
的
附

臂
，
•••.•• 

像
是
廢
延
性
乃
是
物
體
的
本
臂
。
」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二
十
三
節
;
阿
.
有
•• 

iÞ ~~e 

卷
一
，
頁
一
一
七
。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二
十
四
節
;
阿
﹒
司
•• 

同
上
。

同
上
。

論
物
，
第
一
部
，
第
六
章
，
第
十
節
;
阿
﹒
司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二
節
;
阿
﹒
司
•• 

fj0. fl!)~* 

同
上
，
頁
一
O

三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九
章
，
第
三
節
;
h

﹒
司••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十
章
，
第
七
節
;
h
﹒
司••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九
章
，
第
五
節
;
h
﹒
司•• 

同
上
。

卷
一
，
頁
一
一
入
。

卷
一
，
頁
七
七
。

車
帶
一
，
頁
一O
田
。

卷
一
，
頁
一
-
二
至
一
-
一
-
一
。

卷
一
，
買
了
-
二
至
一
三
-
一
。

溫
哥
一
，
頁
一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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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f!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五
章
;
阿
﹒
司•• 

卷
=
了
頁
三
三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七
章
，
第
二
節
;
阿
-
s
y
-
-卷
-
'
頁
九
四
。

~fÞ~~4Ð ~~CÞ~fi fIi)flÞ~ 

同
上
，
頁
九
五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七
章
，
第
三
一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九
四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七
章
，
第
十
三
節
;
阿
﹒
司•• 

卷
一
，
有
一
0
0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一
節
;
阿
﹒
司.• 

卷
一
三
頁
一
O

二
。

同
上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入
章
，
第
二
節
;
阿
﹒
司•• 

卷
一
，
頁
一
O

三
。

同
上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入
章
，
第
三
節
;
阿
﹒
高•• 

論
粉
，
第
二
部
，
第
入
章
，
第
五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
o
白
。

卷
一
，
頁
一
O

丘
。

同
上
。

~~ 

論
物
，
第
田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十
節
;
阿
﹒
司•• 

春
一
，
頁
白
。
丘
。

論
物
，
第
四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三
節
;
阿
﹒
司•• 

卷
一
，
頁
三
九
一
至
三
一
九
二
。

論
物
，
第
四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十
節
;
阿
﹒
司•• 

卷
一
，
頁
四
O

丘
。

論
物
，
第
四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二
節
;
阿
﹒
司•• 

春
一
，
頁
三
一
九
一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入
章
，
第
十
節
;
阿
﹒
司•• 

卷
一
，
頁

-
O
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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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物
，
第
二
郁
，
第
八
章
，
第
十
入
都
;
問
﹒
司
•• 

卷
一
，
頁
一
一
丘
。

同
上
。

率
一
，
頁
一
-
一
去
。

論
物
，
第
二
部
，
第
九
章
，
第
九
師
;
回
.
有
•• 

論
物
，
第
四
﹒
呵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十
二
節
;
阿
﹒
可
弋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六
章
;
阿
﹒
司
•• 

卷
-
-
7頁
三
三
。 拳
一
，
頁
回
0
.
七
。

同
上
。

同
主
。

同
上
。

同
上
，
頁
田
。

同
上
。

卷
一
，
頁
回
O
九
五
四

-
0
。

論
物
，
第
四
郁
，
第
二
十
五
幸
，
第
十
三
節
;
問
﹒
司

•• 

人
性
論
，
第
八
章
，
第
一
節
;
h

﹒
司
﹒
'
卷
田
，
頁
=
一
回
。

CiÞ~ 

同
上
。

@ 

霍
布
斯
區
分
成
覺
的
快
樂
與
不
快
以
反
心
靈
的
快
樂
與
不
快
。
後
渚
起
自
對
目
的
成
結
呆
的
期
待
。
心

靈
的
快
無
亦
稱
為
「
倫
說
」
(
」
。
己
，
而
心
靈
的
不
快
可
稱
為
「
是
哀
」
(
電
戶
。

σ

(
咕
"
戶
口
)
。

，
成
覺
的
不
快

@ 

則
稱
為
「
痛
苦
」

巨
靈
翰
，
第
一
部
，
第
六
章
;
阿
﹒
司•• 

卷
二
一
，
有
四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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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
，
頁
四
六
。

人
性
論
，
第
七
章
，
第
一
節
;
阿
﹒
司••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六
章
;
阿
.
有•• 

卷
=
一
，
頁
由
入
。

卷
四
，
頁
三
二
。

@ 

同
上
。

~GÞ@ 

論
物
，
第
田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十
三
節
;
阿
﹒
司
•• 

卷
一
，
頁
由
O

丸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入
幸
;
阿
﹒
司•• 

卷
=
一
，
頁
五
七
。

人
性
論
，
第
十
幸
，
第
三
一
節
;
阿
﹒
司
•• 

卷
田
，
頁
五
丘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八
章
;
阿
﹒
司•• 

卷
=
了
頁
六
一
。

@ 



第
二
章

霍
布
斯

(
一
一
)

、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憨

鑫布斯(二)

人
在
身
體
上
及
心
靈
上
的
能
力
是
天
生
平
等
的
;
當
然
，
這
不
是
說
所
有
的
人
都
共
有
同
樣
程
度
的
身
體

的
強
壯
及
心
靈
的
敏
捷
，
而
是
說
，
就
全
盤
的
觀
點
來
看
，
個
人
在
某
方
面
的
不
足
可
由
其
他
性
質
彌
補
。
身

體
屠
弱
的
人
藉
著
陰
謀
詭
計
而
控
制
身
體
強
壯
的
人
;
而
經
驗
使
得
所
有
的
人
在
他
們
專
心
致
力
的
事
情
上
學

得
謹
慎
。
這
種
天
生
的
平
等
使
得
人
們
對
達
到
他
們
的
目
的
產
生
平
等
的
希
望
。
每
一
個
個
體
都
追
求
自
身
的

保
存
，
而
某
些
人
則
專
心
於
快
樂
歡
娛
。
沒
有
人
會
以
他
與
別
人
是
不
平
等
的
為
藉
口
，
而
認
命
地
不
去
努
力

獲
得
他
天
生
所
欲
達
到
的
目
的
。

每
一
個
個
體
追
求
他
個
人
的
保
存
及
個
人
的
快
樂
，
這
個
事
實
導
致
他
與
別
人
的
競
爭
與
不
信
任
。
而

且
，
每
個
人
欲
求
他
人
君
重
他
，
如
同
他
君
重
自
己
一
般
;
他
很
容
易
對
輕
蔑
與
侮
厚
的
任
何
徵
象
感
到
慣

怒
。
「
因
此
我
們
在
人
的
天
性
中
發
現
爭
吵
的
三
種
主
要
原
因
。
第
一
是
競
爭
，
第
二
是
缺
乏
信
任
，
第
三
是

名
譽
。
」
@

• 47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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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
，
霍
布
斯
推
出
結
論
說
，
人
們
若
非
生
活
在
共
同
的
權
力
之
下
，
他
們
彼
此
間
即
會
處
於
戰
爭
的
狀

態
。
「
因
為
『
戰
爭
』
不
僅
存
於
爭
閱
或
打
閱
的
動
作
中
，
亦
存
於
一
長
段
的
時
間
內
，
在
這
段
時
間
內
爭
闋

的
意
願
已
充
分
地
表
明
。
因
而
『
時
間
』
這
個
觀
念
也
在
戰
爭
的
本
性
中
被
考
慮
，
就
胡
同
它
在
氣
候
的
本
性

中
被
考
慮
一
樣
。
就
像
泥
潭
氣
候
的
本
惶
不
只
是
靠
一
兩
場
驟
雨
，
而
是
靠
許
多
天
結
合
而
成
的
價
向
;
所

以
，
戰
爭
的
本
性
不
只
存
於
實
際
的
打
閩
中
，
而
是
存
於
這
種
已
知
的
傾
向
，
郎
經
過
這
一
段
時
間
亦
無
轉
厲

的
餘
地
。
除
此
之
外
的
時
間
則
屬
和
平
。
」
@

因
此
，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態
是
這
樣
的
事
態
，
在
其
中
個
人
的
安
全
乃
依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及
自
己
的
機
智
。

「
在
此
狀
況
下
，
勤
奮
是
沒
有
用
的
，
因
為
勤
奮
的
成
果
不
能
確
保
;
結
果
即
是
沒
有
土
地
以
贅
耕
作
;
沒

有
海
運
，
無
法
藉
海
運
轍
入
商
品
;
沒
有
寬
敞
的
建
築
;
沒
有
運
轍
的
工
具
，
亦
沒
有
運
輸
重
物
的
工
具
;
沒

有
藝
術
;
沒
有
文
字
;
沒
有
社
會
;
最
糟
糕
的
是
，
對
死
於
非
命
的
持
續
恐
懼
與
危
險
;
而
人
的
生
活
是
孤
獨

的
、
貧
窮
的
、
污
穢
的
、
野
蠻
的
、
但
暫
的
。
」
@
在
這
段
常
被
引
用
的
文
章
中
，
霍
布
斯
把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態
描
繪
成
一
種
狀
況
，
在
其
中
文
明
及
其
利
益
蕩
然
無
存
。
結
論
是
明
顯
的
，
亦
即
唯
有
通
過
社
會
的
組
織
化

及
國
家
的
建
立
，
才
可
能
獲
得
和
平
及
文
明
。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態
是
由
對
人
性
及
其
情
欲
的
考
察
而
推
演
出
來
的
。
但
是
如
有
人
懷
疑
這
個
結
論
的
客
觀

有
教
性
，
他
只
需
去
觀
察
甚
至
在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狀
態
中
也
會
發
生
的
事
。
每
個
人
在
旅
行
時
都
會
揖
帶
武

器
，
入
夜
間
問
上
門
，
鎖
上
他
的
財
物
。
此
即
足
以
顯
示
他
對
他
的
同
胞
的
君
法
是
如
何
。
「
他
那
樣
的
作
法

不
正
是
以
行
動
指
控
人
類
，
如
同
我
用
語
言
指
控
一
般
嗎
?
但
是
我
們
均
不
指
控
其
中
的
人
性
。
人
的
欲
望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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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的
情
欲
，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是
無
罪
的
。
由
這
些
情
欲
衍
生
的
行
為
亦
無
罪
，
除
非
他
們
知
道
法
律
禁
立
他

們
這
樣
做
;
除
非
法
律
訂
定
完
成
，
他
們
不
可
能
知
道
;
法
律
也
不
可
能
完
成
，
除
非
他
們
已
經
同
意
由
那
個

人
來
訂
定
它
。
」
@

這
段
話
使
人
想
到
，
在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態
中
，
沒
有
任
何
客
觀
的
道
德
區
別
。
而
此
正
是
霍
布
斯
的
觀

點
。
在
此
狀
態
中
，
「
對
與
錯
、
正
義
與
不
義
的
觀
念
是
不
需
要
的
。
任
何
沒
有
共
同
力
量
的
地
方
，
即
沒
有

法
律
;
任
何
沒
有
法
律
的
地
方
，
即
沒
有
所
謂
的
不
義
。
暴
力
與
歡
許
是
戰
爭
中
兩
個
最
主
要
的
德
性
。
」
@

而
且
，
「
沒
有
主
權
，
沒
有
『
我
的
』
及
『
你
的
』
這
種
區
別
;
只
有
屬
於
任
何
人
的
，
只
要
他
能
獲
得
;
而

且
只
要
他
能
保
有
它
。
」
@

霍
布
斯
是
否
表
示
這
種
戰
爭
的
狀
態
是
個
歷
史
的
事
實
，
意
即
它
普
遍
地
先
在
於
社
會
的
組
織
化
?
或
者

他
是
在
表
示
它
只
是
邏
輯
地
先
在
於
社
會
的
組
織
化
，
意
即
如
果
我
們
姑
且
不
論
人
對
國
家
所
負
的
義
務
，
我

們
似
乎
藉
著
抽
象
作
用
而
撞
到
原
子
的
個
人
主
義
這
個
層
次
，
此
一
層
次
是
根
源
於
人
類
的
情
欲
且
會
出
現

|
|
假
如
沒
有
其
他
因
素
自
然
地
驅
使
人
們
從
一
開
始
卸
去
組
織
社
會
並
服
從
一
個
共
同
的
力
量
?
當
然
，
他

的
意
思
至
少
是
指
後
者
。
在
他
的
想
法
中
，
戰
爭
的
狀
態
決
不
是
普
遍
於
「
整
個
世
界
」
;
但
是
對
於
此
種
事
態

的
觀
念
代
表
了
將
會
發
生
的
狀
況
|
|
偎
如
不
是
為
了
建
立
國
家
的
話
。
對
此
，
除
開
由
對
情
欲
的
分
析
而
來

的
先
天
演
繹
之
外
，
還
有
許
多
經
驗
的
證
接
。
我
們
只
需
注
意
君
王
及
一
兀
首
的
行
為
。
他
們
在
他
們
的
疆
土
設

防
以
抵
禦
可
能
的
侵
略
者
，
而
即
使
在
和
平
時
期
，
他
們
也
派
遣
間
諜
進
入
鄰
國
的
領
土
。
總
而
言
之
，
他

們
處
於
一
種
持
續
的
「
戰
爭
態
勢
」
。
進
而
，
我
們
只
需
注
意
當
和
平
的
政
府
崩
潰
及
內
戰
爆
發
時
，
究
竟
有

那
些
事
發
生
。
這
可
以
明
白
地
顯
示
「
如
果
沒
有
共
同
力
量
足
以
嚇
阻
時
，
將
會
有
什
麼
樣
的
生
活
方
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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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時
，
根
攘
霍
布
斯
，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態
在
許
多
地
方
是
個
歷
史
的
事
實
，
例
如
在
美
洲
即
可
見
到
，
那
裹

的
蠻
人
「
今
天
仍
野
蠻
地
生
活
」
，
如
果
我
們
期
墓
小
型
家
庭
的
內
部
統
治
，
它
的
和
諧
乃
是
基
於
「
自
然
的

貪
欲
」

(
E
E
S
-
-
E
C

然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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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向
日

這
種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態
明
顯
地
透
露
出
人
類
的
私
心
;
而
天
性
本
身
就
使
得
這
種
行
為
成
為
可
能
。
因
為

人
類
天
生
就
有
情
欲
，
也
有
理
性
。
固
然
，
情
欲
導
致
戰
爭
的
狀
態
。
但
是
，
在
此
同
時
，
有
一
些
其
他
的
情

欲
則
使
人
追
求
和
平
，
諸
如
:
對
死
亡
的
恐
懼
、
對
享
受
「
舒
適
的
」
生
活
所
必
需
的
事
物
的
欲
望
、
以
及
希

望
經
由
勤
奮
而
得
到
這
些
東
西
。
我
們
不
能
單
純
地
說
，
情
欲
只
會
導
致
戰
爭
，
而
理
性
必
定
謀
求
和
平
。
有

些
一
情
欲
亦
使
人
追
求
和
平
;
而
理
性
所
做
的
則
是
去
表
示
出
要
求
自
我
保
存
的
基
本
欲
墓
如
何
才
能
有
故
地
達

成
。
理
性
首
先
提
出
的
建
議
是
「
人
們
可
以
透
過
協
議
而
約
定
和
平
條
款
。
這
些
條
款
在
另
一
方
面
則
稱
為
『

自
然
律
』

Q
F
O
E
S
丘

Z
E
E
0
)
。
」
@

霍
布
斯
把
自
然
律
界
定
為
「
正
確
理
性

Q
E
E
H
O
B。
口
)
。
的
命
令
，
它
告
訴
我
們
，
為
求
生
命
及
成
員

的
繼
讀
保
存
，
就
我
們
能
力
所
及
，
那
些
事
情
該
做
、
或
該
取
消
。
」
@
此
外
，
「
自
然
律

G
R
E
E
S
-
U〉

乃
是
由
理
性
發
現
的
嚴
言
、
或
一
般
規
則
，
它
使
人
不
去
做
那
些
有
害
他
生
命
的
事
、
或
那
些
剝
奪
他
生
命
的

保
存
的
手
段
;
並
使
人
不
致
忽
略
他
認
為
最
值
得
保
存
的
事
物
。
」
@
在
解
釋
這
些
定
義
時
，
我
們
當
然
得
避

免
在
「
法
律
」
一
辭
上
附
加
任
何
神
學
的
或
形
上
學
的
意
義
、
或
關
連
。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此
處
所
說
的
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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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乃
是
為
了
利
己
而
下
達
的
命
令
。
每
個
人
都
本
能
地
追
求
自
我
保
存
與
安
全
。
但
是
，
人
不
僅
僅
是
本
能
的

及
盲
目
衝
動
的
生
物
;
他
也
有
像
理
性
的
自
我
保
存
這
種
事
實
。
所
謂
的
自
然
律
師
說
出
了
這
個
理
性
的
自
我

保
存
的
各
種
條
件
。
而
由
於
霍
布
斯
繼
續
主
張
說
，
對
自
我
保
存
的
理
性
追
求
使
得
人
們
去
組
成
國
家
，
那

麼
，
自
然
律
師
提
供
了
社
會
及
穩
定
的
政
府
之
成
立
的
各
種
條
件
。
理
性
的
生
物
在
追
求
自
身
的
利
益
時
，
只

要
他
認
識
到
人
類
在
完
全
被
衝
動
與
情
欲
控
制
時
所
處
的
困
境
，
只
要
他
自
己
不
是
完
全
受
制
於
一
時
的
衝
動

及
由
情
欲
而
來
的
偏
見
，
他
就
會
遵
守
這
些
規
則
。
不
僅
如
此
，
霍
布
斯
更
相
信
，
在
本
質
上
是
利
己
的
、
自

私
的
人
類
，
他
們
大
多
數
在
事
實
上
都
會
依
照
這
些
規
則
而
行
動
。
因
為
，
事
實
上
，
人
們
確
實
組
成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
並
且
服
從
政
府
的
統
治
。
因
此
，
他
們
事
實
上
確
實
服
從
開
明
的
利
己
主
義
的
命
令
。
由
此
可
知
，

這
些
法
則
類
似
自
然
的
物
理
法
則
，
並
且
說
出
開
朗
的
利
己
主
義
者
事
實
上
行
為
的
方
式
|
|
他
們
心
理
的
天

性
決
定
他
們
行
為
的
方
式
。
的
確
，
霍
布
斯
時
常
把
這
些
規
則
說
成
好
像
是
目
的
論
的
原
則
，
好
像
它
們
是
康

德
所
稱
的
假
言
令
式
容
咕
咕
。
岳
。
位
的
。

-
E
Z
E
巳
品
品
;
此
乃
實
然
的
(
自
呂
立
。
2
0
)偎
言
令
式
，
由
於
每
一

個
個
體
都
必
定
追
求
本
身
的
保
存
與
安
全
。
霍
布
斯
確
實
無
法
避
免
不
採
取
這
種
方
式
的
說
法
。
但
是
他
所
討

論
的
是
運
動
與
那
些
產
生
人
造
體
(
國
家
)
的
力
量
之
間
的
交
五
作
用
;
而
他
思
想
的
傾
向
即
是
同
化
「
自
然

律
」
的
運
作
及
動
力
因
的
運
作
。
國
家
本
身
是
各
種
力
量
交
五
作
用
的
產
物
;
而
人
類
的
理
性
，
展
現
在
由
這

些
規
則
表
示
的
行
為
中
，
是
這
些
決
定
力
量
之
一
。
或
者
，
如
果
我
們
希
墓
從
社
會
及
政
府
的
哲
學
演
釋
的
觀

點
來
看
這
個
問
題
，
我
們
可
以
說
，
自
然
律
代
表
使
這
種
演
繹
成
為
可
能
的
那
些
公
理
或
偎
設
。
它
們
回
答

了
，
從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態
過
渡
到
人
們
生
活
在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中
的
狀
態
，
使
這
種
過
渡
成
為
可
理
解
的
那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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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是
什
麼
。
而
這
些
條
件
根
植
於
人
性
本
身
的
原
動
力
。
它
們
不
是
一
套
神
定
的
法
則
(
除
非
以
為
上
帝
創

造
人
並
且
創
造
一
切
他
所
具
有
的
)
。
它
們
也
不
是
絕
對
的
價
值
;
因
為
根
攘
霍
布
斯
的
君
法
，
沒
有
任
何
價

值
是
絕
對
的
。

霍
布
斯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
列
出
自
然
律
不
同
的
明
細
衰
。
在
此
，
我
局
限
於
「
巨
靈
論
」
，
其
中
告
訴
我

們
，
基
本
的
自
然
律
師
是
這
個
一
般
的
理
性
規
則
|
|
「
每
個
人
都
應
該
致
力
於
和
平
，
只
要
他
有
心
獲
得

它
;
而
當
他
不
能
獲
得
時
，
他
可
以
尋
求
並
利
用
戰
爭
所
有
的
各
種
幫
助
與
好
處
。
」
@
他
主
張
，
這
個
規
則

的
第
一
部
分
包
含
了
基
本
的
自
然
律
，
亦
即
追
求
和
平
並
信
守
和
平
;
第
二
部
分
則
包
含
自
然
權
利
的
總
和
，

亦
即
利
用
一
切
可
能
的
辦
法
來
保
衛
我
們
自
己
。

第
二
慷
自
然
律
是
「
如
果
別
人
也
願
意
這
樣
做
時
，
一
個
人
在
為
了
和
平
與
保
衛
自
己
的
範
圍
內
，
會

想
到
有
必
要
自
願
放
棄
這
種
對
一
切
事
物
的
權
利
;
而
且
他
應
該
滿
足
於
他
面
對
別
人
時
自
己
有
同
樣
多
的
自

由
，
如
同
他
允
許
別
人
在
面
對
他
時
所
擁
有
的
自
由
一
樣
的
多
。
」
@
放
棄
個
人
對
任
何
事
物
的
權
利
，
即
是

放
棄
這
種
阻
丘
別
人
享
有
他
自
己
對
同
樣
事
物
的
權
利
的
自
由
。
但
是
，
如
果
一
個
人
在
此
意
義
下
放
棄
他
的

權
利
，
他
這
樣
做
乃
是
為
了
他
自
身
的
利
益
。
由
此
可
知
，
有
「
某
些
權
利
，
無
論
憑
任
何
話
語
、
或
其
他
的

表
示
，
都
不
能
認
為
他
已
經
放
棄
或
轉
讓
。
」
@
例
如
，
一
個
人
不
可
能
放
棄
保
衛
自
身
生
命
的
權
利
，
「
因

為
那
樣
做
，
他
不
可
能
得
到
任
何
對
他
自
己
有
利
的
事
。
」
@

為
了
配
合
他
所
宣
稱
的
方
法
，
霍
布
斯
接
著
提
出
一
些
一
定
義
。
首
先
，
信
約
被
界
定
為
「
權
利
的
五
相
讓

渡
。
」
@
但
是
，
「
立
約
者
之
一
方
可
能
先
履
行
他
那
部
分
的
約
定
，
而
讓
另
一
方
於
其
後
的
某
一
確
定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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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
行
他
的
部
分
，
而
在
此
期
間
則
信
賴
之
;
那
麼
，
他
這
部
分
的
信
約
郎
稱
為
『
契
約
』

(
3
E
R
g
s


S
E
)
。
」
@
這
是
個
重
要
的
定
義
;
我
們
不
久
會
君
到
，
霍
布
斯
把
國
家
建
立
在
社
會
契
約
的
基
礎
上
。

第
三
條
自
然
律
是
「
人
們
履
行
他
們
所
制
定
的
契
約
。
」
@
若
是
沒
有
這
條
自
然
律
，
「
契
約
是
無
用
的
，

徒
具
虛
文
;
而
每
個
人
仍
然
保
留
他
對
一
切
事
物
的
權
利
，
我
們
仍
處
於
戰
爭
的
狀
況
中

o

」
@
此
外
，
這
條

自
然
律
是
正
義
的
源
泉
。
若
是
沒
有
契
約
，
則
任
何
行
為
均
不
能
被
視
為
不
義
。
但
是
一
且
契
約
成
立
，
則
破

壞
它
就
是
不
義
。
確
實
，
不
義
可
界
定
為
「
不
去
履
行
契
約
。
而
任
何
事
情
若
非
不
義
，
即
是
正
義
。
」
@

早
先
霍
布
斯
曾
主
張
在
戰
爭
狀
態
中
沒
有
正
義
與
不
義
的
分
別
，
然
而
現
在
他
又
提
到
正
義
與
不
義
，
看

起
來
霍
布
斯
似
乎
表
現
得
極
不
一
致
。
不
過
，
只
要
我
們
仔
細
研
讀
他
所
說
的
話
，
我
們
將
會
君
出
，
在
此
點

上
，
至
少
他
不
是
自
我
矛
盾
的
。
因
為
他
補
充
說
，
當
彼
此
任
何
一
方
恐
懼
契
約
不
能
履
行
時
，
則
相
五
信
任

的
契
約
是
無
殼
的
;
而
在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態
中
，
這
種
恐
懼
總
是
出
現
的
。
因
而
，
由
此
可
知
，
若
沒
有
有
殼

的
契
約
，
也
就
無
所
謂
正
義
與
不
義
，
除
非
等
到
國
家
建
立
起
來
;
這
就
是
說
，
除
非
已
經
有
強
制
的
力
量
來

迫
使
人
們
履
行
他
們
的
契
約
。

在
「
巨
靈
論
」
中
，
霍
布
斯
一
共
列
舉
十
九
條
自
然
律
;
其
餘
的
在
此
不
論
。
但
是
，
在
列
舉
完
畢
之

後
，
他
主
張
，
把
這
些
律
則
以
及
其
他
可
能
有
的
律
則
牢
記
在
心
中
，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事
。
而
如
果
我
們
以
道

德
的
意
羲
來
若
他
這
段
話
，
我
們
一
定
會
認
為
，
霍
布
斯
突
然
採
取
一
種
迫
異
於
他
一
向
所
表
達
的
觀
點
。
不

過
，
事
實
上
，
他
似
乎
只
是
表
示
，
理
性
考
察
人
對
安
全
的
欲
求
後
，
命
令
他
應
該
(
這
是
說
，
如
果
他
要
合

理
地
行
動
)
欲
求
那
種
應
該
遵
守
的
律
則
。
霍
布
斯
告
訴
我
們
，
這
些
律
則
不
宜
稱
為
「
律
則
」
;
「
因
為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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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只
不
過
是
因
考
慮
何
者
有
利
於
人
類
自
身
的
保
存
及
保
衛
而
來
的
結
論
或
定
理
;
其
實
，
較
恰
當
地
說
，
律

則
乃
是
上
帝
的
言
語
，
自
然
有
權
命
令
人
類
。
」
@
理
性
君
出
，
服
從
這
些
「
定
理
」
有
助
於
人
的
自
我
保
存

與
保
衛
;
因
此
人
們
欲
求
服
從
乃
是
合
理
的
。
在
這
層
意
義
上
，
而
且
唯
有
在
這
層
意
義
上
，
它
們
具
有
「
義

務
的
」
性
格
。
「
自
然
律
『
以
內
在
的
束
縛
』
(
古
F
S
E
S
B

。
)
施
以
強
制
;
這
就
是
說
，
它
們
繫
縛
於

要
求
它
們
應
該
發
生
的
欲
求
上
。
但
是
『
以
外
在
的
束
縛
』

(
E
F
S
O
M
H
O
B。)
;
這
就
是
，
把
它
們
付
諸

實
現
，
則
有
例
外
。
因
為
，
那
種
謙
虛
、
柔
順
、
且
會
完
全
守
信
的
人
，
在
這
種
沒
有
別
人
願
意
這
樣
做
的
環

境
中
，
他
只
會
成
為
別
人
的
犧
牲
品
，
給
他
自
己
帶
來
某
種
毀
滅
，
而
這
樣
正
相
反
於
一
切
自
然
律
的
基
礎
，

即
欲
求
自
然
的
保
存
。
」
@
很
明
顯
的
，
此
處
與
康
德
所
說
的
斷
言
令
式

(
S
H
O
m
R
W
m
-
E
M
U
O
H
E
-
5
)

毫
不

相
干
。
對
自
然
律
的
研
究
的
確
被
霍
布
斯
宜
稱
為
「
真
正
的
道
德
哲
學
」
'
@
它
是
討
論
善
惡
的
科
學
。
但

是
，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
「
私
人
的
嗜
欲
是
善
惡
的
尺
度
」
;
@
為
何
自
然
律
被
稱
為
善
的
，
或
如
霍
布
斯
所
說

的
「
道
德
德
性
」
，
其
唯
一
的
理
由
是
人
們
私
人
的
嗜
欲
恰
好
符
合
安
全
的
欲
求
。
「
所
有
的
人
都
同
意
和
平

是
善
的
;
因
此
，
和
平
的
方
式
或
手
段
也
是
善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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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
國
家
的
產
生
與
契
約
理
論

哲
學
討
論
形
成
因

Q
B
白
色

s
g
z
g
m
)
;

因
此
，
它
也
研
究
產
生
人
造
體
(
國
家
)
的
各
種
原
因
。

我
們
已
經
考
察
過
遠
的
形
成
因
。
人
類
追
求
自
我
的
保
存
與
安
全
，
但
是
在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況
下
，
他
無
法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
僅
憑
自
然
律
本
身
是
無
法
完
成
這
個
要
求
的
目
的
，
這
就
是
說
，
除
非
能
有
強
烈
的
力
量
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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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罰
來
逼
使
他
們
服
從
。
因
為
這
些
律
則
雖
然
是
理
性
的
命
令
，
但
典
人
類
自
然
的
情
欲
相
反
。
「
而
缺
乏
武

力
做
後
盾
的
契
約
不
過
是
空
話
，
根
本
沒
有
力
量
使
一
個
人
的
安
全
得
到
保
證
。
」
@
因
此
，
必
績
有
個
共
同

的
力
量
或
政
府
，
以
武
力
為
後
盾
並
能
施
加
懲
罰
。

這
表
示
，
大
多
數
的
個
人
「
應
該
把
他
們
的
權
力
及
力
量
交
付
給
一
個
人
或
一
個
委
員
會
，
如
此
藉
著
大

多
數
的
意
見
，
可
將
他
們
大
家
的
意
志
變
成
一
個
意
志
。
」
@
這
說
是
說
，
他
們
必
讀
指
定
一
個
人
、
或
一
個

眾
人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
來
代
表
他
們
。
做
到
這
一
步
，
他
們
郎
在
一
個
人
格
身
上
形
成
真
正
的
統
一
，
人
格
被

界
定
為
「
他
的
言
行
或
是
自
發
的
，
或
是
代
表
另
一
個
人
的
，
而
這
些
言
行
皆
屬
於
他
，
不
論
是
真
實
地
或
幻

想
地
。
」
@
如
果
這
些
言
行
是
這
個
人
格
自
己
所
發
的
，
則
他
是
「
自
然
人
格
」

(
B
H
g片紅
-
u
O
H
g
口
)
。
如

果
它
們
是
代
表
另
一
個
人
或
其
他
人
們
的
言
行
，
則
他
是
「
人
造
人
格
」
它
已
習
皂
白R
R

玄
且
可
O
B

。
因
)
。

我
們
在
此
所
討
論
的
，
當
然
是
人
造
人
格
、
代
表
者
。
而
「
使
這
個
人
格
成
為
唯
一
的
，
乃
是
由
於
代
表
者
的

統
一
，
而
非
被
代
表
者
的
統
一
o

」
@

這
種
權
利
的
讓
渡
是
如
何
發
生
的
呢
?
它
的
發
生
乃
是
「
由
齡
人
與
人
之
間
所
訂
立
的
契
約
，
好
像
每
一

個
人
要
對
每
一
個
人
說
，
『
我
放
棄
我
管
理
自
己
的
權
利
，
把
它
值
的
權
給
這
個
人
，
或
這
些
人
的
委
員
會
，
只

要
你
也
同
接
放
棄
你
的
權
利
並
授
予
他
，
並
且
認
可
他
一
切
的
行
墅
。
』
做
到
這
一
步
之
後
，
如
此
聯
合
在
一

個
人
格
裹
的
韋
思
就
叫
做
『
國
家
』
'
拉
丁
文
吽
做

g
i

宙
間
。
這
就
是
偉
大
『
巨
靈
』
(
z
i
a
g忌
的
產

生
，
或
者
甚
至
說
得
更
虔
誠
起
了
即
是
『
有
朽
的
神
』

(
B
R
E
-
m
o
ε的
產
生
，
它
在
『
不
朽
的
上
帝
』

-
B
B。
早
已
白
。
已
)
之
下
，
給
我
們
和
平
與
保
衛
。
」
@

. 55 .第二章

f司、



第五卷. 56 • 

在
此
需
要
注
意
，
當
霍
布
斯
說
到
畫
眾
統
一
於
→
個
人
格
之
中
時
，
他
不
是
指
畫
眾
組
成
這
個
人
格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
畫
眾
統
一
在
這
個
人
格
中
，
不
論
這
個
人
格
是
個
個
人
或
是
個
委
員
會
，
韋
思
皆
把
他
們
的
權

利
讀
渡
給
他
。
因
此
，
他
把
國
家
的
本
質
界
定
為
「
一
個
人
格
，
畫
眾
藉
著
彼
此
相
五
的
契
約
，
使
得
他
們
每

一
個
人
都
成
為
這
個
人
格
-
切
行
動
的
主
人
，
為
的
是
當
他
認
為
適
當
的
時
侯
，
可
以
使
用
他
們
大
家
的
力
量

與
手
段
來
謀
求
他
們
的
和
平
與
共
同
的
防
衛
。
」
@
這
個
人
格
郎
稱
為
「
元
首
」

(
S
S
E
-
m
口
)
。
其
他
每
一

個
人
都
是
他
的
「
臣
民
」

(
2￡
8

凸

因
此
，
國
家
產
生
的
近
因
即
是
個
人
彼
此
間
訂
立
的
契
約
，
而
個
人
在
國
家
的
建
立
上
皆
成
為
元
首
的
臣

屬
。
這
是
個
重
要
的
論
點
。
因
為
，
由
此
可
推
知
，
元
首
本
身
不
參
與
契
約
的
訂
定
。
而
霍
布
斯
也
說
得
很

明
白
。
「
因
為
被
他
們
推
為
一
兀
首
的
那
個
人
承
擔
他
們
大
家
的
人
格
的
權
利
，
只
是
由
於
他
們
彼
此
間
的
契
約

所
授
予
的
，
並
不
是
由
他
對
他
們
之
中
任
何
人
的
契
約
所
授
予
的
;
在
元
首
方
面
不
可
能
發
生
違
背
契
約
的

事
。
」
@
國
家
的
組
成
當
然
是
為
了
特
殊
的
目
的
，
此
間
為
7
那
些
訂
立
社
會
契
約
的
人
的
和
平
安
全
。
我
們

在
後
面
將
會
看
到
，
這
個
論
點
也
有
其
重
要
性
。
霍
布
斯
主
張
，
契
約
是
由
臣
民
(
更
正
確
的
說
法
，
未
來
的

臣
民
)
彼
此
之
問
制
定
，
而
不
是
由
臣
民
與
元
首
制
定
;
這
個
主
張
使
他
更
容
易
強
調
元
首
權
力
的
不
可
分
割

性
。
依
他
的
意
見
，
藉
著
一
兀
首
個
人
權
威
的
集
中
化
，
可
以
避
免
他
最
懼
怕
的
罪
惡
|
|
i

內
戰
。

不
僅
如
此
，
這
種
觀
點
更
可
使
霍
布
斯
至
少
部
分
免
除
某
種
困
難
;
若
是
他
把
元
首
變
成
契
約
訂
立
者
之

一
，
則
這
種
困
難
必
定
會
發
生
。
因
為
他
說
過
，
缺
乏
武
力
的
契
約
只
不
過
是
虛
文
。
而
如
果
元
首
本
身
參
與

契
約
的
制
定
並
且
同
時
享
有
所
有
的
權
威
與
權
力
(
這
些
是
霍
布
斯
正
要
歸
屬
於
他
的
)
，
則
我
們
很
難
君
出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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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約
如
何
可
能
在
他
那
方
面
有
故
而
具
妓
力
。
然
而
，
事
實
上
，
參
與
契
約
的
份
子
只
是
那
些
個
人
，
他
們
在

制
定
契
約
的
同
時
立
即
成
了
臣
民
。
他
們
並
非
是
先
制
定
一
個
組
成
社
會
的
契
約
，
然
後
再
來
選
出
元
首
。
因

為
在
此
狀
況
下
，
也
會
發
生
額
似
的
困
難
。
契
約
將
只
是
空
話
，
它
將
會
是
個
在
戰
爭
的
自
然
狀
況
中
的
契

約
。
毋
寧
是
在
契
約
制
定
的
同
時
，
一
兀
首
及
社
會
一
起
成
立
。
因
此
，
從
抽
象
而
理
論
的
觀
點
，
我
們
可
以

說
，
在
契
約
的
制
定
與
一
兀
首
權
威
的
成
立
之
間
沒
有
經
過
任
何
時
間
的
段
落
。
因
此
，
若
是
不
立
即
同
時
存
在

強
制
契
約
的
權
力
，
則
契
約
不
可
能
完
成
。

然
而
，
儘
管
元
首
本
身
不
參
與
訂
約
，
他
的
統
治
權
卻
來
自
契
約
。
霍
布
斯
的
學
說
對
君
權
神
授
說
不
能

提
供
支
持
;
他
事
實
上
被
那
些
支
持
這
種
理
論
的
人
所
攻
擊
。
在
對
契
約
的
陳
述
中
，
他
沒
有
特
別
區
分
之
這

個
人
」
與
「
這
個
人
們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
。
我
們
已
知
，
他
是
個
保
皇
黨
;
他
偏
愛
君
主
政
體
，
因
為
它
可
導

致
更
大
的
統
一
，
更
為
了
某
些
別
的
理
由
。
但
是
就
考
慮
統
治
權
的
起
源
而
昔
日
，
契
約
可
能
建
立
君
主
政
體
、

民
主
政
體
、
或
貴
族
政
體
。
主
要
的
關
鍵
不
在
於
成
立
的
組
織
是
那
種
形
式
，
而
在
於
統
治
權
究
竟
從
何
而

來
，
它
必
得
是
整
體
而
不
可
分
割
的
。
「
這
三
種
政
體
的
不
同
不
在
於
權
力
的
差
異
;
而
在
於
造
成
人
民
和
平

安
全
的
運
用
，
手
段
不
同
;
它
們
是
為
此
目
的
而
組
成
的
。
」
@
但
是
一
兀
首
的
權
力
是
絕
對
的
，
不
論
元
首
是
個

個
人
或
是
個
委
員
會
。

對
這
個
國
家
發
生
之
契
約
論
有
個
明
顯
的
反
對
意
見
，
郎
認
為
它
與
歷
史
事
實
沒
什
麼
關
係
。
固
然
如

此
，
但
是
我
們
完
全
不
需
要
假
設
霍
布
斯
認
為
國
家
起
源
於
明
確
的
契
約
是
個
歷
史
的
事
實
。
他
考
慮
的
是
國

家
底
邏
輯
的
、
哲
學
的
推
演
，
而
非
國
家
底
歷
史
發
展
的
軌
跡
。
而
契
約
論
使
他
得
以
完
成
從
原
子
個
人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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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狀
況
過
渡
到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
我
無
意
暗
示
對
霍
布
斯
而
昔
日
，
人
在
契
約
制
定
之
後
會
減
損
其
個
體
性

l
l

如
果
有
人
要
這
樣
說
的
話
。
根
據
他
的
君
法
，
私
利
乃
奠
基
於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基
礎
上
;
而
利
己
主
義
意
義

的
私
利
，
在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中
的
運
作
正
如
同
它
在
戰
爭
的
假
設
狀
態
中
一
樣
。
但
是
在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中
，

對
元
首
權
力
的
恐
懼
，
可
以
制
止
個
人
的
離
心
傾
向
、
以
及
那
種
謹
向
自
我
毀
誠
的
敵
對
與
戰
爭
的
癖
性
。
契

約
論
在
設
計
上
，
至
少
部
分
表
現
出
臣
服
於
一
兀
首
及
其
權
力
實
施
的
理
性
性
格
。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國
家
以

功
利
為
基
礎
，
在
此
意
讀
上
，
他
是
功
利
主
義
者
;
而
契
約
論
明
確
地
認
可
這
種
功
利
。
無
疑
的
，
這
個
理
論

會
招
致
強
烈
的
反
對
，
但
是
，
任
何
對
霍
布
斯
根
本
的
批
評
，
必
定
指
肉
他
對
人
性
的
君
法
，
而
非
契
約
論
內

部
的
枝
技
節
節
。

霍
布
斯
分
別
「
組
織
的
」
國
家
，
與
「
取
得
的
」
國
家
。
當
國
家
以
前
述
方
式
建
立
時
，
亦
即
通
過
大
眾

中
每
一
成
員
與
其
他
成
員
之
間
的
契
約
而
建
立
，
我
們
師
說
這
個
國
家
是
由
組
織
而
得
以
存
在
。
當
元
首
藉
著

武
力
而
取
得
權
力
時
，
這
個
國
家
即
是
由
取
得
而
得
以
存
在
;
這
就
是
，
當
人
們
「
由
於
對
死
亡
或
監
禁
的
恐

懼
而
造
成
那
個
操
縱
人
們
生
命
與
自
由
的
個
人
或
委
員
會
一
旬
，
行
動
的
權
威
性
時
。
」
@

在
組
織
的
國
家
的
情
況
中
，
多
數
人
由
於
恐
懼
別
人
而
臣
服
於
一
個
選
出
的
元
首
。
而
在
取
得
的
國
家
的

情
況
中
，
他
們
臣
服
於
他
們
所
恐
懼
的
人
。
因
此
，
「
他
們
在
兩
種
情
況
中
，
都
是
由
於
恐
懼
而
臣
服
於
他

人
。
」
@
霍
布
斯
非
常
明
白
地
說
出
，
一
兀
首
的
權
力
乃
是
以
恐
懼
為
基
礎
。
我
們
無
需
由
神
學
的
或
形
上
學
的

原
理
來
證
明
國
竅
及
元
首
權
力
的
合
法
存
在
。
當
然
，
不
論
是
對
他
人
的
恐
懼
，
或
對
元
首
的
恐
懼
，
都
是
有

根
攘
的
，
因
此
，
都
是
合
理
的
。
我
們
基
於
功
利
主
義
的
理
由
，
為
組
織
的
國
家
辯
護
，
我
們
也
可
以
用
同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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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理
由
來
為
取
得
的
國
家
辯
護
。
因
此
，
當
霍
布
斯
宣
稱
所
有
的
國
家
皆
奠
基
於
恐
懼
時
，
他
並
不
是
對
國
家

有
任
何
貶
抑
。
依
照
霍
布
斯
所
描
述
的
人
性
，
國
家
無
論
如
何
都
必
須
奠
基
於
恐
懼
。
契
約
論
對
此
事
實
做
了

某
些
程
度
的
掩
飾
，
或
許
它
有
意
在
一
個
並
不
依
合
法
性
建
立
的
組
織
中
加
上
某
種
合
法
性
的
外
貌
。
在
此
意

義
上
，
它
與
霍
布
斯
政
治
理
論
的
其
餘
部
分
並
不
胞
合
。
但
是
，
同
時
他
對
恐
懼
在
政
治
中
所
擔
負
的
角
色
則

直
言
不
諱
。

四
、
元
首
的
權
利

霍布斯(二)

兩
種
國
家
之
間
的
區
別
並
不
影
響
元
首
的
權
利
。
「
在
兩
種
國
家
中
，
統
治
權
的
權
利
與
結
果
都
是
一
樣

的
。
」
@
因
此
，
在
考
察
這
些
權
利
時
，
我
們
可
以
不
考
慮
這
種
區
別
。

霍
布
斯
主
張
，
統
治
權
之
授
予
不
能
有
任
何
條
件
。
因
此
，
元
首
的
臣
民
不
能
變
更
政
府
的
形
式
，
亦
不

能
拒
絕
元
首
的
權
威
，
而
回
復
到
散
亂
的
畫
眾
的
情
況
;
統
治
權
是
不
可
讀
渡
的
。
這
並
不
是
說
，
例
如
，

君
主
不
能
合
法
地
將
行
政
的
權
力
與
諮
詢
的
權
利
授
予
其
他
的
個
人
或
委
員
會
;
而
是
表
示
，
如
果
元
首
是
君

主
，
他
不
能
轉
讓
他
部
分
的
統
治
權
。
像
議
會
這
樣
的
委
員
會
不
能
具
有
獨
立
於
君
主
之
外
的
權
利
，
只
要
我

們
假
設
這
個
君
主
是
一
兀
首
的
話
。
因
此
，
從
霍
布
斯
的
立
場
，
不
能
說
君
主
無
法
利
用
議
會
來
統
治
國
家
;
但

是
確
實
可
以
說
，
議
會
並
不
能
享
有
部
分
的
統
治
權
，
而
且
當
它
運
用
它
被
指
派
的
權
力
時
，
它
必
領
隸
屬
於

君
主
。
同
樣
的
，
如
果
→
個
委
員
會
中
的
成
員
不
是
人
民
，
而
且
這
個
委
員
會
是
一
兀
首
，
則
人
民
不
會
亦
不
能

享
有
部
分
的
統
治
權
。
因
為
他
們
必
頭
被
認
為
已
經
將
未
限
制
的
與
不
可
轉
讓
的
統
治
權
授
予
那
個
委
員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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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元
首
的
權
力
不
能
被
剝
奪
。
「
在
元
首
這
方
面
不
可
能
會
違
反
契
約
;
因
此
，
他
的
臣
民
沒
有
任
何
人

可
以
藉
著
任
何
剝
奪
的
藉
口
而
擺
脫
他
的
統
治
。
」
@

經
由
統
治
權
的
組
織
本
身
，
每
個
臣
民
都
成
為
元
首
一
切
行
動
的
主
人
;
「
所
以
，
不
論
他
(
一
兀
首
)
做

什
麼
，
都
不
會
傷
害
他
的
臣
民
;
任
何
臣
民
也
不
應
該
讀
責
他
不
義
。
」
@
臣
民
不
能
將
他
的
一
兀
首
處
死
、
或

施
以
任
何
方
式
的
懲
罰
。
因
為
，
每
個
臣
民
都
是
一
兀
首
一
切
行
動
的
主
人
，
那
麼
，
懲
罰
元
首
不
宮
是
懲
罰
個

人
自
身
的
行
動
。

在
霍
布
斯
列
舉
的
一
兀
首
的
特
權
中
，
一
兀
首
有
權
裁
抉
何
種
學
說
適
合
被
傳
授
。
「
他
之
所
以
具
有
這
種
統

治
者
的
權
力
，
而
裁
決
各
種
意
見
與
學
說
，
乃
是
為
了
和
平
而
必
要
的
。
藉
此
得
以
避
免
紛
擾
及
內
戰
。
」
@

而
在
國
家
的
災
禍
中
，
他
列
舉
出
「
每
個
人
皆
可
私
自
裁
決
行
為
的
善
惡
」
@
的
學
說
，
以
及
「
人
所
傲
的
任

何
事
，
只
要
違
背
他
的
良
心
，
即
是
罪
惡
」
@
的
學
說
。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
個
人
確
實
是
善
惡
的
裁
抉
者
，
而

且
他
必
費
遵
循
他
自
己
的
理
性
或
良
心
，
因
為
他
沒
有
其
他
可
以
遵
循
的
法
則
。
但
是
，
在
國
家
的
情
況
中
則

不
如
此
。
因
為
，
那
裹
的
公
民
法
即
是
公
眾
的
良
心
、
善
惡
的
尺
度
。

因
此
，
在
「
巨
靈
論
」
的
第
三
部
及
第
四
部
中
，
霍
布
斯
維
護
徹
底
的
國
家
萬
能
論

2
5
且
自
眩
目
)

也
是
不
足
為
奇
的
。
當
然
，
他
不
否
認
基
督
歐
示
、
或
基
督
國
家
這
個
觀
念
的
真
確
性
，
其
中
「
大
體
上
依
靠

上
帝
意
志
的
超
自
然
的
敵
示
。
」
@
但
是
他
把
教
會
完
全
甜
甜
屬
於
國
家
。
他
明
白
地
表
示
，
他
純
粹
是
從
權
力

的
觀
點
來
解
釋
教
會
與
國
家
之
間
的
間
爭
。
歡
會
一
直
試
圖
僧
越
那
原
屬
凡
俗
一
兀
首
的
權
戚
;
而
霍
布
斯
在
下

面
這
段
著
名
的
文
章
中
，
把
羅
馬
教
皇
比
喻
為
羅
馬
帝
國
的
鬼
魂
。
「
一
個
人
只
要
考
察
教
會
偉
大
統
抬
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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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源
，
他
就
會
輕
易
地
認
識
到
，
羅
馬
教
皇
只
不
過
是
逝
去
的
羅
馬
帝
國
的
鬼
魂
，
戴
著
皇
冠
坐
在
帝
國
的
優

墓
上
。
因
為
羅
馬
教
皇
的
權
力
正
是
開
始
於
具
教
徒
權
力
的
廢
墟
中
。
」
@
雖
然
霍
布
斯
把
天
主
教
會
看
成
宗

教
界
企
圖
盜
取
元
首
合
法
權
威
的
主
要
例
證
，
但
他
明
白
地
表
示
，
他
基
本
上
關
切
的
不
是
在
反
天
主
教
的
辯

論
。
他
是
想
要
排
斥
任
何
聲
明
，
不
論
是
由
教
皇
、
主
教
、
神
父
或
牧
師
提
出
的
，
以
為
可
以
享
有
獨
立
於
一
兀

首
之
外
的
精
神
權
威
或
裁
決
權
。
同
樣
地
，
他
也
排
斥
任
何
聲
明
，
以
為
私
人
可
成
為
神
的
敵
示
或
神
敵
信
息

的
獨
立
媒
介
。

教
會
被
界
定
為
「
公
開
信
奉
基
督
宗
教
的
一
畫
人
，
統
一
在
一
個
元
首
的
人
格
下
，
而
應
該
集
合
在
他
的

命
令
下
。
」
@
沒
有
所
謂
普
遍
的
教
會
這
回
事
;
而
在
國
家
教
會
之
中
，
基
督
宗
教
的
元
首
在
上
帝
之
下
，
而
為

一
切
權
威
及
裁
決
權
的
源
泉
，
而
且
唯
有
他
才
是
聖
經
解
釋
的
最
後
裁
決
者
。
霍
布
斯
回
答
布
拉
姆
厚
主
教
而

問
到
，
「
如
果
不
是
由
於
閻
王
的
權
威
使
得
聖
經
成
為
法
律
，
又
有
那
種
權
威
使
他
成
為
法
律
呢
?
」
@
他
接

著
提
到
，
「
藉
著
何
種
權
威
使
得
聖
經
或
其
他
的
著
作
成
為
法
律
，
乃
是
毫
無
畏
悶
的
;
亦
是
藉
著
這
個
同
樣

的
權
威
，
聖
經
被
加
以
解
釋
、
或
整
個
廢
棄
。
」
@
不
僅
如
此
，
當
布
拉
姆
厚
提
到
，
依
照
霍
布
斯
國
家
萬
能

論
的
原
則
，
一
切
一
般
會
議
的
權
威
部
蕩
然
無
存
了
;
霍
布
斯
承
認
確
實
是
如
此
。
如
果
英
國
國
教
的
高
級
神

職
者
偽
飾
一
艘
會
議
共
有
獨
立
於
元
首
之
外
的
權
威
，
他
們
等
於
是
滅
損
了
後
者
不
可
讓
渡
的
權
威
及
權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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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臣
民
的
自
由

因
此
，
元
首
的
權
力
實
際
上
是
沒
有
眼
制
的
;
那
麼
，
問
題
在
於
，
如
果
可
能
有
自
由
，
臣
民
所
擁
有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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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該
擁
有
的
自
由
是
何
種
。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
我
們
必
得
預
設
霍
布
斯
「
天
賦
的
自
由
」
官
且
自
己

5
0
2
己

的
理
論
。
如
我
們
已
知
的
，
對
他
而
言
，
天
賦
的
自
由
只
是
表
示
運
動
的
外
在
障
礙
的
缺
如
;
而
它
與
必
然

性
，
亦
即
與
決
定
論
，
是
完
全
→
致
的
。
人
的
意
願
、
欲
望
及
愛
好
乃
是
必
然
的
，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是
由
一

系
列
決
定
因
產
生
的
結
果
;
但
是
，
當
他
依
照
這
些
欲
望
及
愛
好
行
動
，
而
沒
有
外
在
障
礙
去
阻
撓
他
的
行

動
，
那
麼
，
就
可
以
說
他
的
行
動
是
自
由
的
。
因
此
，
一
個
自
由
的
人
即
是
「
他
在
做
那
些
他
能
力
與
智
慧
所

及
的
事
情
時
，
不
受
阻
礙
去
做
他
所
願
意
傲
的
事
。
」
@
先
預
設
了
這
個
關
於
自
由
的
一
股
想
法
，
霍
布
斯
接

著
探
討
，
相
關
於
人
為
的
束
縛
，
臣
民
有
那
些
自
由
呢
?
人
們
藉
著
故
此
訂
定
相
五
的
契
約
並
把
他
們
的
權
利

交
給
一
兀
首
，
而
漸
漸
地
把
這
些
人
為
的
束
縛
加
在
他
們
自
己
的
身
上
。

我
們
幾
乎
不
必
說
，
霍
布
斯
對
於
任
何
要
求
擺
脫
法
律
的
自
由
不
寄
予
一
絲
同
情
。
因
為
由
制
裁
所
支
持

的
法
律
正
是
保
障
一
個
人
免
於
受
到
他
人
暴
力
侵
擾
的
不
二
法
門
。
而
要
求
擺
脫
法
律
，
實
即
是
要
求
回
復
到

自
然
的
狀
態
。
在
古
代
希
臘
及
羅
馬
的
歷
史
與
哲
學
著
作
中
所
讚
揚
的
自
由
，
他
認
為
乃
是
國
家
的
自
由
，
而

非
個
人
的
自
由
。
「
希
臘
人
及
羅
馬
人
是
自
由
的
手
這
是
指
，
他
們
是
自
由
的
國
家
|
|
不
是
說
某
一
個
希
臘

人
、
或
某
一
個
羅
馬
人
有
自
由
去
對
抗
他
們
本
國
的
議
員
，
而
是
說
他
們
的
議
員
有
自
由
去
對
抗
或
侵
襲
別
國

的
人
民
。
」
@
的
確
，
許
多
人
從
古
人
的
著
作
中
找
到
藉
口
而
盡
情
地
搔
擾
並
「
放
縱
地
控
制
他
們
一
兀
首
的
行

動
，.••... 

我
想
我
可
以
說
，
藉
著
這
許
多
血
淋
淋
的
事
實
，
這
是
西
方
世
界
從
希
臘
世
界
及
拉
丁
世
界
所
能
獲

取
最
好
的
教
訓
。
」
@
但
是
，
這
乃
是
出
於
未
能
分
清
個
人
的
權
利
與
元
首
的
權
利
。

此
外
，
很
明
白
的
，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以
法
律
規
定
一
切
的
行
動
;
它
們
也
不
能
如
此
。
因
此
，
臣
民
在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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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一
一
事
上
享
有
權
利
。
「
臣
民
的
自
由
只
存
於
那
些
元
首
在
規
定
他
們
行
為
時
所
不
過
間
的
事
情
中
|
|
像
是
自

由
買
賣
、
與
他
人
訂
約
;
選
擇
他
們
自
己
的
居
所
、
日
用
的
飲
食
、
謀
生
之
道
、
以
及
依
他
們
自
認
為
合
適
的

方
式
教
養
子
女
等
等
這
類
的
事
情
。
」
@

在
此
，
霍
布
斯
不
是
只
重
覆
地
說
，
未
被
法
律
規
定
的
行
為
是
未
被
法
律
規
定
的
，
他
在
此
處
乃
著
眼
於

世
事
的
實
際
狀
態
，
亦
即
只
要
顧
及
法
律
，
在
人
類
活
動
中
，
臣
民
有
非
常
廣
大
的
範
圍
依
照
他
們
的
意
志
及

愛
好
而
行
動
。
他
告
訴
我
們
，
這
類
的
自
由
在
任
何
形
式
的
國
家
中
均
可
找
到
。
不
過
，
進
一
步
的
問
題
是
，

是
否
有
一
種
臣
民
有
權
反
對
元
首
的
情
況
?

我
們
只
要
考
察
社
會
契
約
的
目
的
、
以
及
何
種
權
利
不
能
經
由
契
約
而
讓
渡
，
就
可
以
得
到
這
個
問
題

的
解
答
。
契
約
的
制
定
是
為
了
和
平
與
安
全
，
保
衛
身
體
與
生
命
。
由
此
可
知
，
人
不
會
亦
不
能
放
棄
逃
避
死

亡
與
監
禁
的
權
利
。
由
此
更
可
推
知
，
若
是
一
兀
首
命
令
某
人
自
教
或
自
費
肢
體
，
停
血
呼
吸
或
絕
食
，
或
對
別

人
的
攻
擊
不
加
抵
抗
，
「
那
麼
，
這
個
人
有
抗
侖
的
自
由
。
」
@
一
個
人
不
必
供
認
他
自
己
的
罪
狀
。
臣
民
也

沒
有
必
要
服
從
殺
人
或
鈑
變
的
命
令
，
除
非
抗
命
會
違
反
原
初
設
置
統
治
權
的
目
的
。
霍
布
斯
當
然
不
是
說
，

元
首
不
能
由
於
臣
民
的
抗
命
而
施
以
懲
罰
;
他
的
意
思
是
指
，
臣
民
彼
此
之
間
已
經
訂
定
了
相
五
的
契
約
，
藉

此
，
為
了
自
保
而
設
置
元
首
，
那
麼
，
臣
民
不
應
當
僅
僅
因
為
一
兀
首
的
命
令
師
必
得
依
照
契
約
的
束
縛
而
去
傷

害
他
們
自
己
或
是
其
他
的
人
。
「
說
『
只
要
你
高
興
，
就
來
殺
我
、
或
我
的
同
胞
吧
!
』
與
說
『
我
要
殺
我
自

己
、
或
我
的
同
胞
』
'
這
是
兩
回
事
。
」
@

更
重
要
的
論
點
是
，
臣
民
不
何
必
再
去
服
從
一
兀
首
，
不
僅
在
一
兀
首
放
棄
他
的
統
治
權
時
，
亦
在
他
雖
然
有
意

• 63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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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持
他
的
權
力
而
事
實
上
卻
不
再
能
保
護
他
的
臣
民
時
。
「
唯
有
在
一
兀
首
保
護
臣
民
的
能
力
末
消
失
前
，
臣
民

才
對
元
首
有
義
務
。
」
@
根
攘
設
置
統
治
權
的
那
些
人
的
本
意
，
統
治
權
可
以
是
不
朽
的
;
但
是
在
實
際
狀
況

中
，
它
本
身
具
有
「
許
多
自
然
的
必
朽
性
的
種
于
。
」
@
如
果
一
兀
首
戰
敗
而
向
勝
利
者
投
降
，
他
的
臣
民
郎
成

為
後
者
的
臣
民
。
若
是
國
家
由
於
內
部
的
動
亂
而
分
裂
破
碎
，
而
且
一
兀
首
不
再
兵
有
有
教
的
權
力
時
，
臣
民
即

回
復
到
自
然
的
狀
態
，
而
可
以
設
立
新
的
元
首
。

西洋哲學史

六
、
對
霍
布
斯
政
治
理
論
的
反
省

關
於
霍
布
斯
政
治
理
論
的
意
義
、
以
及
他
提
出
的
各
種
論
點
的
比
較
上
的
重
要
性
，
上
面
已
寫
了
許
多
。

而
對
這
些
，
人
們
可
能
產
生
不
同
的
評
價
。

現
代
人
讀
了
「
巨
靈
論
」
，
最
可
能
感
到
震
驚
的
論
點
，
自
然
是
一
兀
首
所
擁
有
的
權
力
與
權
威
。
在
霍
布

斯
的
政
治
理
論
中
，
這
種
對
一
兀
首
地
位
的
強
調
，
乃
是
對
他
的
原
子
個
人
主
義
理
論
的
一
種
部
分
必
要
的
平
衡

調
節
。
若
是
根
攘
馬
克
斯
主
義
，
國
家
(
至
少
，
資
本
主
義
的
國
家
)
是
結
合
各
種
相
五
衝
突
的
經
濟
利
益
及

階
級
的
工
具
。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國
家
則
是
結
合
好
戰
的
個
人
的
工
具
;
而
除
非
一
兀
首
享
有
完
全
而
無
限
制
的

權
威
，
國
家
無
法
履
行
這
種
功
能
。
如
果
人
們
天
生
是
利
己
的
，
而
且
一
直
如
此
，
那
麼
，
能
移
有
拔
地
維
持

他
們
在
一
起
的
唯
一
因
素
，
即
是
一
兀
首
所
具
有
的
集
中
權
力
。

這
並
不
是
說
，
霍
布
斯
對
元
首
權
力
的
整
個
主
張
，
純
粹
是
由
先
天
主
義
的
人
性
論
推
演
出
的
結
果
。
他

無
疑
也
受
到
當
時
事
件
的
影
響
。
在
內
戰
中
，
他
看
到
人
類
性
格
的
顯
現
、
以
及
離
心
力
作
用
於
人
類
社
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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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現
。
他
也
在
強
大
集
中
的
權
力
中
君
出
對
這
種
事
態
的
唯
一
矯
治
方
法
。
「
如
果
在
一
開
始
，
大
部
分
的
英

國
人
就
不
同
意
把
這
些
權
力
(
立
法
、
行
政
裁
決
、
課
稅
、
言
論
控
制
等
等
)
分
別
歸
劃
於
國
王
、
上
議
院
、

及
下
議
蹺
，
那
麼
，
人
民
絕
不
致
分
裂
而
陷
入
內
戰
;
首
先
分
裂
的
是
那
些
政
治
君
法
不
同
的
人
，
接
著
是
那

些
一
對
宗
教
自
由
意
見
分
歧
的
人
，•..... 

。
」
@
霍
布
斯
對
現
實
上
政
治
與
宗
教
傾
扯
的
反
省
，
深
深
加
強
了
他

的
專
制
主
義
與
國
家
萬
能
論
。

在
此
論
點
上
，
我
們
應
該
註
明
，
與
其
說
霍
布
斯
政
治
理
論
的
特
色
是
現
代
意
義
的
「
極
權
主
義
」

(
S
E
E
R
-胸
口
眩
目
)
，
不
如
說
它
是
「
獨
裁
主
義
」(
9
E
E
H
E立
自
眩
目
)
。
當
然
，
在
他
的
理
論
中
，
的
確

也
有
我
們
所
謂
的
極
權
主
義
的
明
顯
成
分
。
例
如
，
決
定
善
惡
的
乃
是
國
家
，
或
更
正
確
的
說
，
乃
是
元
首
。

在
此
意
義
上
，
國
家
是
道
德
的
源
泉
。
曾
有
人
反
對
這
種
解
釋
，
而
指
出
霍
布
斯
承
認
「
自
然
律
」
並
承
認

元
首
應
對
上
帝
負
責
。
但
是
，
縱
然
我
們
願
意
承
認
他
接
受
與
此
處
討
論
有
任
何
關
連
的
自
然
律
的
想
法
，
對

他
而
言
，
解
釋
自
然
律
的
人
仍
然
是
一
兀
首
，
正
如
同
聖
經
的
解
釋
者
乃
是
基
督
教
的
一
兀
首
。
另
一
方
面
，
霍
布

斯
並
不
以
為
一
兀
首
能
控
制
人
類
的
一
切
行
動
;
他
認
為
，
元
首
的
立
法
與
控
制
乃
是
為
了
保
持
和
平
與
安
全
。

他
所
關
切
的
不
是
極
力
拍
高
國
家
的
地
位
，
以
至
於
只
因
為
它
是
國
家
，
個
人
即
應
臣
服
於
它
;
他
自
始
至
終

所
關
切
的
乃
是
個
人
的
利
益
。
而
且
，
他
之
所
以
提
倡
集
中
的
權
力
與
權
威
，
乃
是
由
於
他
發
現
沒
有
其
他
的

方
法
可
以
增
進
並
保
存
人
類
的
和
平
與
安
全
，
而
後
者
是
社
會
組
成
的
目
的
。

雖
然
獨
裁
主
義
確
實
是
霍
布
斯
政
治
哲
學
的
一
個
顯
著
特
徵
，
但
是
我
們
應
該
強
調
，
這
種
獨
裁
主
義
與

君
權
神
授
說
、
以
及
與
正
統
原
則
並
無
本
質
上
的
關
迪
。
霍
布
斯
的
確
把
元
首
說
得
好
像
是
某
種
意
義
的
上
帝

. 65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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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言
人
;
但
是
對
他
而
言
，
基
本
上
，
君
主
專
制
並
非
唯
一
恰
當
的
政
府
形
式
。
在
霍
布
斯
的
政
治
學
著
作

申
，
不
能
單
純
地
以
「
元
首
」
一
辭
去
取
代
「
君
主
」
一
辭
;
但
是
他
所
堅
持
的
原
則
是
，
統
治
權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而
不
是
堅
持
這
種
權
力
必
領
歸
屬
於
單
獨
的
個
人
。
而
在
第
二
步
，
統
治
權
，
不
論
是
歸
屬
於
單
獨
的

個
人
或
多
人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
它
皆
由
社
會
契
約
而
來
，
而
非
來
自
上
帝
的
任
命
。
不
僅
如
此
，
社
會
契
約
的

這
項
制
定
會
將
認
可
任
何
現
存
的
故
府
。
比
如
，
它
會
同
樣
地
認
可
共
和
體
、
以
及
查
理
一
世
的
統
治
，
只
要

後
者
擁
有
統
治
的
力
量
。
我
們
由
此
可
以
了
解
何
以
有
人
指
責
霍
布
斯
，
說
他
寫
「
巨
靈
論
」
乃
是
為
了
回
國

並
討
好
克
倫
威
爾
(
的
峙
。
自
言
口
)
。
因
此
，
瓦
里
斯(
U
H
-
z
g
d毫
也
E
m
)宣
稱
，
「
E
靈
論
」
「
之
寫
作

乃
是
為
了
衛
護
克
倫
威
爾
的
名
缸
，
也
可
以
說
是
為
了
任
何
能
達
到
最
高
位
的
人
而
寫
的
，
不
論
此
人
使
用

的
是
什
麼
手
段
;
把
政
府
的
整
個
權
利
僅
僅
置
於
強
權
之
中
，
而
且
一
旦
此
人
喪
失
強
迫
使
人
服
從
的
能
力
，

隨
即
解
除
臣
民
對
他
的
忠
誠
。
」
@
霍
布
斯
斷
然
否
認
他
出
版
「
巨
靈
論
」
是
「
為
了
要
能
回
國
而
去
阿
誤
克

倫
威
爾
，
後
者
在
三
、
四
年
後
才
成
為
護
民
官

(
P
E
O
G
B
H
)
，
」
@
加
上
「
霍
布
斯
先
生
回
國
的
真
正
原
因

在
於
他
提
慮
與
法
國
牧
師
在
一
起
的
安
全
性
。
」
@
雖
然
我
們
承
認
霍
布
斯
的
說
法
，
亦
即
他
不
是
為
了
阿
誤

克
倫
威
爾
而
寫
作
，
而
且
他
無
意
支
持
反
君
主
的
鈑
亂
，
但
是
，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仍
然
不
贊
同
君
權
神
授
的
觀

念
、
以
及
史
聞
亞
(
叩
門
口9
2
)
的
正
統
原
則
。
而
註
釋
家
正
確
地
注
意
到
他
的
統
治
權
理
論
含
有
「
革
命
」
性

格
，
他
思
想
的
這
一
方
面
很
容
易
被
忽
略
掉
，
乃
是
由
於
他
的
政
府
獨
裁
的
想
法
，
以
及
他
個
人
對
君
主
專
制

的
偏
愛
。

如
果
有
人
一
定
要
在
中
世
哲
學
中
去
找
霍
布
斯
國
家
理
論
的
相
似
之
處
，
或
許
可
以
說
，
奧
古
斯
丁
白
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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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m
E
H戶
口0
)
所
能
提
供
的
要
比
多
瑪
斯
(
的
?
吋
Z
B
B

〉
m
H
Z
E
B
)
多
得
多
。
@
因
為
，
奧
古
斯
丁
把
國
家

看
成
原
罪
的
結
果
，
或
至
少
試
圖
這
樣
做
;
此
帥
，
把
國
家
看
成
是
拘
束
人
額
罪
惡
衝
動
(
此
乃
原
罪
的
結
果
)

的
必
要
手
段
。
而
無
論
如
何
，
這
種
君
法
可
以
類
比
於
霍
布
斯
之
把
國
家
看
成
是
對
人
類
相
互
征
伐
的
自
然
狀

態
所
產
生
的
罪
惡
的
矯
治
。
在
另
一
方
面
，
多
瑪
斯
承
襲
希
臘
傳
統
，
把
國
家
君
成
自
然
的
組
織
，
它
的
基
本

作
用
是
促
進
共
同
的
善
，
即
使
人
類
不
曾
犯
罪
，
也
沒
有
犯
罪
的
衝
動
，
國
家
仍
是
必
要
的
。

這
種
相
似
處
當
然
只
是
部
分
的
，
也
不
該
過
於
強
調
。
奧
古
斯
丁
的
確
不
相
信
，
例
如
，
一
兀
首
決
定
道
德

的
區
別
。
對
他
而
言
，
有
客
觀
的
道
德
律
，
共
有
超
越
的
基
礎
，
獨
立
於
國
家
之
外
，
而
且
所
有
的
一
兀
首
與
臣

民
在
道
德
上
都
必
得
使
他
們
的
行
為
符
合
這
個
客
觀
的
道
德
律
。
對
霍
布
斯
來
說
，
則
沒
有
這
樣
的
道
德
律
。

固
然
，
他
承
認
一
兀
首
應
對
上
帝
負
責
，
而
且
，
他
不
承
認
他
在
一
兀
首
的
立
法
之
外
排
除
任
何
客
觀
道
德
性
的
觀

念
。
但
是
，
根
讓
他
自
己
的
主
張
，
哲
學
並
不
討
論
上
帝
，
而
且
他
明
確
地
斷
言
，
善
惡
乃
出
一
兀
首
決
定
。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
善
惡
只
與
個
人
的
欲
望
有
關
。
在
此
論
點
上
，
霍
布
斯
排
驗
一
切
形
上
學
的
、
先
驗
的
理
論
與

觀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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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把
國
家
視
為
組
織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自
然
律
要
求
國
家
的
成
立
，
而
自
然
律
本
身
是

上
帝
的
永
恆
法
律
的
反
映
。
因
此
，
它
是
神
的
意
願
'
不
論
人
類
的
罪
惡
及
其
罪
惡
的
衝
動
。
但
是
，
國
家
的

這
個
超
越
的
基
礎
在
霍
布
斯
的
理
論
中
則
無
影
無
蹤
。
如
果
我
們
要
說
他
是
在
演
釋
出
國
家
，
則
他
純
粹
是
由

人
類
的
情
欲
推
演
出
國
家
，
而
不
涉
及
形
上
的
及
先
驗
的
考
察
。
在
此
意
義
中
，
他
的
理
論
的
特
性
完
全
是
自

然
主
義
的
。
霍
布
斯
在
「
巨
靈
論
」
中
花
費
相
當
的
篇
幅
去
處
理
宗
教
的
及
教
會
的
問
題
，
他
之
所
以
如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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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是
為
了
維
護
國
家
萬
能
論
，
而
不
是
想
要
提
供
國
家
的
形
上
理
論
。
霍
布
斯
的
理
論
之
所
以
重
要
，
乃
是
由

於
他
試
圖
把
政
治
哲
學
獨
立
起
來
，
也
可
以
說
，
把
它
與
人
類
心
理
學
連
接
起
來
，
而
且
至
少
試
圖
把
它
與
他

的
一
般
機
械
論
的
哲
學
連
接
起
來
，
而
把
它
與
形
上
學
和
神
學
分
開
。
這
一
步
是
否
妥
當
，
仍
有
待
商
榷
;
但

是
它
確
實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步
。

霍
布
斯
考
察
人
類
的
情
欲
而
推
演
出
國
家
，
這
種
演
繹
對
解
釋
他
的
獨
裁
主
義
及
他
對
元
首
權
力
的
主
張

相
當
有
用
。
但
是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他
的
獨
裁
主
義
的
觀
念
不
單
只
是
哲
學
演
悍
的
結
果
;
他
對
本
國
具
體
的

歷
史
事
件
的
反
省
、
以
及
他
對
內
戰
的
恐
懼
與
憎
恨
，
深
切
地
加
強
了
他
的
這
些
觀
念
。
而
籠
統
地
說
，
可
以

說
他
已
經
察
覺
到
權
力
在
政
治
生
活
與
歷
史
的
原
動
力
中
所
擔
任
的
重
要
角
色
。
在
這
方
面
，
他
可
稱
為
「

現
實
主
義
者
」

(
H
g
E
2
)。我
們
可
以
把
他
與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的
作
家
i
|

馬
基
維
利

(
E
B
E
S
O
E〉
連

在
一
起
。
@
但
是
，
後
者
在
基
本
上
所
關
切
的
其
實
是
政
治
的
技
術
'
獲
取
及
保
存
權
力
的
手
段
，
霍
布
斯
則

提
出
一
般
的
政
治
理
論
，
其
中
權
力
的
概i

念
及
其
作
用
佔
有
極
為
重
要
的
份
量
。
此
一
理
論
大
部
分
都
已
過
時

了
，
受
到
了
歷
史
的
限
制
，
它
與
其
他
任
何
政
治
理
論
一
樣
，
正
因
它
們
過
於
抽
象
而
無
法
緊
密
地
關
連
於
一

個
既
存
的
時
代
，
所
以
它
們
也
不
能
成
為
具
有
永
久
適
用
性
的
「
永
恆
」
原
則
。
但
是
，
他
對
人
類
事
務
中
權

力
角
色
的
想
法
卻
具
有
長
遠
的
意
義
。
這
樣
說
並
非
即
是
贊
同
他
的
人
性
論
(
此
一
理
論
的
唯
名
論
的
層
面
，

使
他
與
十
四
世
紀
的
唯
名
論
連
在
一
起
)
、
或
是
認
為
他
對
國
家
與
元
首
的
作
用
的
說
明
是
妥
善
的
。
這
只
是

說
，
霍
布
斯
非
常
清
楚
地
認
識
到
那
些
決
定
人
類
歷
史
過
程
的
因
素
，
我
們
今
日
所
知
者
亦
不
過
如
此
。
依
我

的
君
法
，
霍
布
斯
的
政
治
哲
學
是
斤
面
的
、
不
妥
善
的
。
但
是
，
正
由
於
它
是
封
面
的
、
不
妥
善
的
，
它
也
凸

西洋哲學史



顯
了
那
些
需
要
說
明
的
社
會
生
活
及
政
治
生
活
的
特
徵
。

霍布斯(二〉. 69 .第二章

附

註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十
三
一
章
;
阿
﹒
司
﹒
.

@ 

同
上
，
頁
一
一
三
。

@ 

同
上
。

@ 

同
上
，
頁
一
一
田
。

@ 

同
上
，
頁
一
一
丘
。

@ 

同
上
。

@ 

同
上
，
頁
一
一
田
。

卷
三
一
，
頁
一

一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十
四
章
;
阿
﹒
司•• 

霍
布
新
解
釋
說
，
正
確
的
理
性
在
此
是
指
「
每
個
人
均
有
的
獨
特
而
真
實
的
推
理
，
周
末
考
慮
他
的
行

為
對
他
的
鄰
人
是
有
害
或
有
利
。
」

酋
呵
唯
一
的
車
則
。

@ @ 

卷
=
一
，
頁
一
一
六
。

「
獨
特
的
」
，
因
鳥
在
「
自
然
狀
息
」
中
，
個
人
的
理
性
是
他
行

問
﹒
司•• 

卷
斗
，
頁
十
六
。

真
正
n
A氏
的
哲
學
原
理
(
可
E
E
B
B
-
g戶
開
眩
目
。
白
白
。
『
m
w

吋
門
口o
n
x
凹N
O
口
)

@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十
四
幸
;
阿
﹒
司
﹒
.卷
三
，
頁
一

-
K
至
一
一
七
。

，
第
二
章
，
第
三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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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æ 4Ð 

同
上
，
頁
一

一
七
。

同
上
，
頁
一
一
入
。

同
上
，
頁
一
-
-
0
。

@ 

同
上
。

@ 

同
上
。

@ 

同
上
，
買
一
-
一
一
。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十
五
章
;
阿
﹒
有•• 

@ 

同
上
。

@ 

向
上
，
頁
一
=
二
。

.Q) 

同
上
，
頁
一
四

L
t。

同
上
，
頁
一
四
五
。

@ 

同
上
，
頁
一
四
六
。

@ 

同
上
。

~~ 

同
上
。

巨
靈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七
章
;
阿
﹒
司
.• 

@ 

同
上
，
頁
一
五
七
。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十
六
章
;
阿
﹒
司
.
、 卷

=
一
，
頁
一
=
-
0
。

卷
=
一
，
頁
一
五
四
。

卷
三
，
頁
一
四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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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上
，
頁
一
五
一
。

巨
靈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七
章
;
阿
﹒
司
•• 

@ @ 

同
上
。

@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十
入
幸
﹒
'
回-
s
1
.• 

巨
靈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九
幸
;
阿
﹒
高•• 

巨
靈
論
，
第
一
部
，
第
二
十
章
;
阿
﹒
司
•• 

@ @ @ 

同
上
。

@ 

同
上
，
買
一
入
六
。

巨
靈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入
章
;
阿
﹒
司

•• 

@ @ 

同
上
，
頁
一
六
三
。

ED>G> 

同
上
，
頁
一
六
丘
。

巨
靈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九
章
;
阿
﹒
司

•• 

@ 

同
上
，
頁
=
一
一
一
。

@ 

巨
靈
論
，
第
三
一
部
，
第
三
十
二
章
;
阿
﹒
司

•• 

巨
賈
論
，
第
﹒
田
部
，
第
四
十
七
章
;
阿
﹒
司

•• 

巨
靈
論
，
第
三
部
，
第
三
十
九
幸
;
阿
﹒
高
•• 

@ @ @ 

回
﹒
司•• 

卷
凹
，
頁
=
一
=
一
丸
。

卷
=
一
，
頁
-
f
A入
。

卷
=
一
，
頁
一
六
一
。

卷
=
一
，
頁
一
七
三
一
。

卷
=
一
，
頁
一
入
丘
。

卷
三
，
頁
一
六
一
。

卷
=
一
，
頁
=
二0
。

卷
=
一
，
頁
=
一
五
丸
。

卷
=
一
，
頁
六
九
七
五
六
九
入
。

卷
三
一
，
頁
四
五
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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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Ð~ 

同
上
。

巨
靈
論
，
第
二
郁
，
第
二
十
一
章
;
情
﹒
司
﹒
.

@ 

同
上
，
頁
二
。
一
。

@ 

同
上
，
頁
二
O

三
一
。

@ 

同
上
，
買
一
九
九
。

@ 

用
上
，
頁
一
田
二
。

e* 
同
上
，
頁
-
-
o白
。

同
上
，
頁

-
-
O丸
。

。

同
上
，
買

-
-
o
-一
。

~.~419 

巨
寶
諦
，
第
二
郁
，
第
十
入
幸
;
阿
﹒
司•• 

問
-
s
1
.. 

卷
凹
，
頁
四
一
三
一
。

同
上
，
買
回
一
丘
。

同
上
。

卷
三
，
頁
一
九
六
至
一
九
七
。

草
無
可
立
一
，
買
一
六
入
。

@ 

與
古
斯
寸
及
多
碼
斯
的
政
治
理
論
，
可
參
見
本
哲
學
史
第
二
悉
，
第
入
每
干
及
第
四
十
章
。

馬
基
維
利
的
理
論
，
可
參
見
本
哲
學
史
第
三
一
卷
，
第
二
十
章
，
第
二
節
。

@ 



第
三
章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斗
副

古
口

劍橋的柏拉圖主義者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q
E
E
U
E
O
O口
)
。
承
認
有
種
哲
學
的
或
自
然
的
神
學
，
可
就
萬
物
中
所
顯
現
者
來

討
論
上
帝
的
存
在
及
其
本
質
。
然
而
，
霍
布
斯
把
對
上
帝
的
所
有
考
慮
拇
除
於
哲
學
之
外
，
因
為
他
認
為
哲
學

所
考
慮
的
對
象
乃
是
運
動
的
物
體
。
確
實
，
若
是
我
們
把
「
上
帝
」
這
個
名
辭
當
做
一
個
精
神
的
或
非
物
質
的

無
限
「
存
有
」
(
因
。
古
巴
，
那
麼
理
性
絲
毫
不
能
告
訴
我
們
關
於
他
的
任
何
事
情
;
因
為
像
「
精
神
的
」
與
「

非
物
質
的
」
這
類
名
辭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除
非
它
們
是
用
來
意
指
不
可
見
的
物
體
。
但
是
在
十
七
世
紀
的
英
國

哲
學
家
中
，
這
種
態
度
並
不
普
遍
。
一
般
的
趨
勢
還
是
主
張
理
性
能
移
達
到
對
上
帝
的
某
種
認
識
，
同
時
並
主

張
理
性
是
敵
示
(
B
S
E
E口
)
及
歐
示
真
理
(
2
5巴
a
R
E
H
H
)的
裁
決
者
。
依
此
看
法
，
我
們
在
若
干
作

者
中
發
現
有
種
趨
勢
，
即
僅
由
理
性
本
身
郎
可
獲
得
一
般
的
真
理
，
而
與
這
種
真
理
比
較
之
下
，
他
們
蔑
親
教

條
的
差
異
，
並
以
為
它
們
是
不
重
要
的
。
而
在
以
教
條
為
主
的
宗
教
的
領
域
中
，
這
些
有
這
種
君
法
的
人
比
那

些
分
歧
派
別
及
傳
統
中
的
神
學
家
更
共
有
開
明
的
見
解
，
並
趨
向
於
提
倡
寬
容
。

. 73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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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一
般
的
觀
點
可
以
說
已
成
為
約
翰
﹒
洛
克
它
。
E
E
G
R
0
)及
其
學
派
的
特
色
。
但
是
在
本
章
中
，

我
想
討
論
的
則
是
那
一
批
被
鹿
為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H
E
n
o自
冒
缸
惘
。
旦
旦
。
且
胡
同
志
的
作
者
。
雖
然
他

們
有
些
人
與
霍
布
斯
沒
什
麼
關
係
，
甚
至
根
本
扯
不
上
關
係
，
我
們
在
此
處
討
論
他
們
也
算
相
當
適
合
，
因
為

拉
弗
﹒
古
得
偉
(
間
也
}
U
F
n
E
t
吧
。
同
岳
〉
把
霍
布
斯
當
做
真
宗
教
以
及
精
神
哲
學
的
大
敵
'
並
處
心
積
慮
地
打

擊
他
的
影
響
力
。
但
是
，
這
樣
說
，
並
不
表
示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的
價
值
，
僅
在
他
們
對
霍
布
斯
的
反
動

上
。
即
使
他
們
之
中
沒
有
一
個
是
第
一
流
的
哲
學
家
，
他
們
也
代
表
了
一
種
正
面
的
、
獨
立
的
思
潮
，
這
些
並

非
無
謂
的
。

但
是
在
討
論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羲
者
之
前
，
我
想
先
談
談
一
位
較
早
的
作
者
|
|
l

柴
柏
里
的
赫
伯
特
爵
士

Q
b
注
目
。
品
。
旦
旦
們
呵
呵
。
每
自
己
。
確
實
，
一
般
都
把
他
當
做
十
八
世
紀
理
神
論
者
(
已
。

-
5
)的
前
驅
，
後

面
我
們
還
會
提
到
他
;
但
是
在
此
可
以
先
約
略
地
討
論
一
下
他
的
宗
教
哲
學
。
他
的
哲
學
觀
念
與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在
某
些
論
點
上
相
似
。

西洋哲學史

二
、
柴
村
里
的
赫
伯
特
爵
士
及
其
自
然
宗
教
的

頭
去
附

柴
柏
里
的
赫
伯
特
爵
士
生
於
一
五
八
三
年
，
死
於
一
六
四
八
年
。
他
的
著
作
有
「
真
理
論
護
」
(
可
這
閃Ha
s

h
r
可
電
話
h
N
H
G
)
，
一
六
二
四
年
出
版
;
「
錯
誤
的
原
因
」

(
b
h
E
S封
建
豆
豆
章
)
，
一
六
四
五
年
出
版
;

以
及
「
異
教
徒
的
宗
教
」
(
也
為
這
N
H
h芯遺
賢
丘
之
言
這
)
，
一
六
四
五
年
出
版
，
足
本
則
出
版
於
二
公
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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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依
他
的
君
法
，
在
人
類
認
知
能
力
之
外
，
我
們
尚
需
偎
設
若
干
「
共
通
觀
念
」

(
8日
B
S
B
E
E
-

8

位
E
o
g
B

自
己
口

2
)
。
赫
伯
特
爵
士
使
用
的
這
個
斯
多
亞
派
的
名
詞
|
|
l

「
共
通
觀
念
」
'
至
少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是
本
兵
的
真
理
，
具
有
「
先
天
性
」
(
名
丸
。H
S
U
H
U
H
-

。
且
5
)
、
獨
立
性
、
普
遍
性
、
確
定
性
、
必
然
性

(
即
對
生
命
的
必
然
性
)
，
以
及
直
接
性
。
它
們
是
由
上
帝
根
植
的
，
而
由
「
自
然
本
能
」
(
E
H
E且
宮
的
門
戶
口
。
"
)

來
理
解
，
做
為
經
驗
的
基
本
預
設
而
非
經
驗
的
產
物
。
人
類
心
靈
並
非
一
斤
「
白
放
」
(
S
Z
E
E
S
〉
;
它
更
像

一
本
蓋
著
的
書
，
當
感
覺
經
驗
呈
現
時
，
它
就
打
開
。
若
沒
有
這
些
「
共
通
觀
念
」
'
經
驗
將
是
不
可
能
的
。

如
註
釋
者
所
指
出
的
，
赫
伯
特
爵
士
在
上
述
最
後
這
個
論
點
上
多
少
先
討
論
了
日
後
康
德
所
維
護
的
那
個

信
念
。
但
是
赫
伯
特
爵
士
對
這
些
先
天
的
(
包
】
丘
。
門
的
〉
觀
念
或
真
理
並
未
作
任
何
系
統
性
的
推
演
;
他
也
沒
有

試
圖
告
訴
我
們
它
們
是
什
麼
。
然
而
，
他
不
準
備
把
它
們
詳
盡
地
列
出
，
並
不
會
令
我
們
驚
訝
，
只
要
我
們
記

得
，
依
他
的
觀
點
，
有
某
些
障
礙
使
得
人
根
本
無
法
認
識
它
們
。
換
句
話
說
，
說
這
些
真
理
乃
由
上
帝
或
自
然

根
植
並
不
是
說
它
們
從
一
開
始
就
全
部
自
覺
地
、
反
省
地
被
認
識
到
。
一
且
被
認
知
，
它
們
即
獲
得
普
遍
的
同

意
;
因
此
普
遍
的
同
意
乃
是
被
認
知
的
「
共
通
觀
念
」
的
標
記
。
但
是
這
些
本
質
上
本
兵
的
觀
念
或
真
理
也
可

能
在
識
見
中
增
長
;
而
它
們
大
部
分
唯
有
通
過
推
理
思
考
的
過
程
才
會
顯
豁
。
因
此
我
們
不
可
能
「
先
天
地
」

把
它
們
完
全
列
出
。
如
果
人
們
僅
僅
遵
循
理
性
的
道
路
，
不
接
偏
見
與
情
欲
蒙
蔽
，
他
們
將
對
上
帝
所
根
植
的

觀
念
得
到
較
完
整
的
反
省
的
理
解
。

赫
伯
特
爵
士
不
把
這
些
「
共
通
觀
念
」
表
列
出
來
的
另
一
個
理
由
是
，
他
主
要
的
興
趣
在
於
那
些
與
宗
敢

知
識
及
道
德
知
識
有
闋
的
共
通
觀
念
。
根
接
他
的
說
法
，
有
五
種
關
於
自
然
宗
教
的
基
本
真
理|
|
ω
有
個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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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
存
有
」
(
因
包
括
)
，ω
這
個
至
上
的
存
有
廳
該
被
崇
拜
，

ω
道
德
生
活
一
直
是
神
的
崇
拜
中
的
主
要
部

分
，
叫
惡
行
與
罪
行
應
由
悔
改
來
償
贖
，
盼
我
們
在
此
世
的
作
為
將
在
來
世
得
到
賞
罰
。
在
他
的
門
異
教
徒
的

宗
教
」
中
，
赫
伯
特
爵
士
試
著
展
示
這
五
個
真
理
如
何
在
所
有
的
宗
教
中
被
認
可
而
形
成
它
們
真
實
的
本
質
，

所
有
其
他
的
附
屬
部
分
則
是
經
由
迷
信
與
幻
想
而
形
成
。
他
並
不
否
認
敵
示
能
移
補
足
自
然
宗
教
;
但
是
他
主

張
所
謂
的
敵
示
必
得
被
理
性
審
查
。
而
他
對
教
義
的
保
留
態
度
是
明
顯
的
。
然
而
，
他
的
興
趣
在
於
維
護
宗
教

的
合
理
性
以
及
一
種
宗
教
觀
的
合
理
性
，
而
不
是
對
各
種
不
同
的
既
存
宗
教
作
純
消
極
的
批
評
。

西洋哲學史

三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由
於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這
一
軍
人
全
都
是
劍
橋
大
學
的
同
事
，
因
此
才
冠
以
「
劍
橋
的
」
這
個

形
容
詞
。
班
哲
明
﹒
威
契
誼
特
(
因
自
古
E
E

岩
E
c
v
g
F

】
皂
泡
1

包
)
、
約
翰
﹒
史
密
斯

(
Z
E
m
E
片
F

E
E
-
U
N
)
、
拉
弗
﹒
古
得
偉
(
同
巴
】U
H
H
n
且
還

E
H
F
-
E
H斗1
∞
∞
)
、
納
山
尼
﹒
庫
爾
握
威
(
Z巴
宮
且
已
們
已
〈

1

月

4吧
。
7

犬
約

H
a
E
1
2
)
，
以
及
彼
得
﹒
斯
太
列

Q
O
H
O
H
m
s
片
是
L
E
M
-
斗
M
)，
全
都
畢
業
於
依
曼
紐
學
院

(
開E
S
S
E
-
n

。

-
z
m
0
)
，
而
亨
利
﹒
摩
爾
(
因g
a
E
R
O
-
-
E
?
∞
斗
)
則
是
基
督
學
院
(
們
冒
-
2
.
m
們
。
口
。
∞

0
)

的
畢
業
生
。
他
們
有
些
人
也
是
他
們
學
院
的
特
別
研
究
員
;
他
們
全
都
是
英
國
國
教
的
牧
師
。

這
些
人
為
什
麼
被
稱
做
「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呢
?
我
想
是
因
為
他
們
精
神
主
義
者
的
身
分
以
及
對
實
在
的

宗
教
解
釋
;
他
們
受
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影
響
，
並
由
之
汲
取
靈
感
。
但
是
對
他
們
而
言
，
柏
拉
圖
主
義
並
不
單

純
指
歷
史
上
的
柏
拉
圖
的
哲
學
，
它
更
代
表
由
柏
拉
圖
到
柏
羅
丁

(
2
0
5
5
)的
整
個
精
神
主
義
形
上
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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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統
。
此
外
，
雖
然
他
們
以
這
種
意
義
運
用
柏
拉
圖
主
義
而
提
到
諸
如
柏
拉
圖
及
柏
羅
丁
這
類
的
哲
學
家
，
雖

然
他
們
認
為
他
們
以
當
時
的
思
想
承
績
柏
拉
圖
的
傳
統
，
他
們
還
是
著
重
於
闡
明
宗
教
哲
學
及
基
督
教
哲
學
以

反
對
唯
物
論
及
無
神
論
的
思
潮
，
而
不
是
在
於
提
出
柏
拉
圖
的
哲
學
或
柏
羅
丁
的
哲
學
。
事
實
上
他
們
對
此
二

者
並
不
明
白
地
區
分
。
古
得
偉
尤
其
是
霍
布
斯
的
死
對
頭
。
但
是
，
雖
然
以
霍
布
斯
為
主
要
的
敵
人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也
批
駁
笛
卡
見
對
自
然
的
機
械
論
觀
點
。
笛
卡
兒
主
義
也
有
其
他
不
同
的
方
面
，
但
是
他
們
或

許
對
此
事
實
未
予
充
分
的
注
重
，
而
笛
卡
兒
對
自
然
的
觀
點
對
他
們
來
說
似
乎
是
不
能
與
精
神
主
義
的
世
界
觀

相
容
，
而
且
是
在
為
比
霍
布
斯
吏
極
端
的
哲
學
鋪
路
。

實
際
上
，
依
曼
紐
學
院
是
清
教
徒
的
大
本
營
，
且
是
喀
爾
文
主
義
(
們
已
〈S
E
B
)的
根
接
地
。
然
而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反
對
這
種
狹
隘
的
新
教
教
條
主
義

Q
S
Z
M
E
E
E∞
自
阿
拉
眩
目
)
。
例
如
威
契
寇
特
批
駁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
我
們
也
可
以
加
上
霍
布
斯
主
義
者
)
對
人
的
君
法
。
因
為
人
是
上
帝
的
影
像
而
稟
賦
著
理

性
，
而
理
性
乃
是
「
上
主
的
蠟
燭
，
由
上
帝
點
燃
，
並
引
導
我
們
走
向
上
帝
」
;
因
此
他
不
應
該
投
蔑
觀
或
站

污
。
有
種
主
張
認
為
某
些
人
是
先
天
地
被
命
定
要
下
地
獄
而
受
永
恆
的
苦
痛
，
而
不
論
他
們
自
身
的
任
何
過

失
;
古
得
偉
也
批
評
這
種
主
張
。
他
一
直
接
受
喀
爾
文
主
義
的
教
育
而
且
在
大
學
時
還
稟
持
之
;
但
是
經
由

對
古
代
哲
學
家
以
及
倫
理
學
的
研
究
，
他
從
喀
爾
文
主
義
解
放
出
來
。
事
實
上
，
如
果
有
人
主
張
所
有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都
反
對
喀
爾
文
主
義
並
擺
脫
它
的
影
響
，
這
也
是
不
正
確
的
。
比
如
庫
爾
握
威
帥
不
如
此
。
他

同
意
威
契
寇
特
對
理
性
的
頌
讚
'
同
時
也
強
調
理
性
之
光
的
縮
減
以
及
人
心
的
弱
點
;
而
他
強
調
的
方
式
顯
示

出
受
到
喀
爾
文
主
義
神
學
的
影
響
。
但
是
我
們
仍
然
可
以
概
括
地
說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不
喜
歡
喀
爾
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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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義
者
對
人
性
的
站
污
以
及
把
理
性
附
屬
於
信
仰
的
作
法
。
事
實
上
，
他
們
不
是
在
支
持
任
何
一
個
教
義
的
系

統
。
他
們
的
目
的
乃
是
在
揭
示
基
督
教
本
質
的
成
分
;
而
且
他
們
認
為
新
教
系
統
中
大
部
分
不
過
是
意
見
的
發

揮
。
談
到
教
義
之
間
的
不
同
，
因
為
他
們
採
取
寬
容
而
「
廣
潤
」
的
觀
點
，
而
被
視
為
「
放
任
主
義
者
」
(

阿
拉
岳
旦
古
自
信
口
間
)
。
這
並
不
是
說
，
他
們
排
斥
敵
示
真
理
的
觀
念
，
或
是
說
他
們
拒
絕
承
認
「
神
蹟
」
。
他

們
不
是
現
代
意
義
中
所
說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
但
是
他
們
強
烈
反
對
堅
守
曖
昧
的
學
說
，
這
些
學
說
與
道
德
生
活

的
關
連
含
糊
不
清
。
他
們
在
道
德
生
活
中
看
到
基
督
教
的
本
質
，
也
可
說
是
一
切
宗
教
的
本
質
。
比
起
嚴
肅
的

道
德
生
活
與
基
督
徒
生
活
，
他
們
認
為
學
說
的
爭
論
以
及
爭
論
教
會
的
統
治
與
組
織
，
都
只
是
次
耍
的
。
宗
教

的
真
理
能
影
響
生
活
並
產
生
實
際
的
利
益
，
才
有
價
值
。

我
這
樣
說
，
不
是
要
暗
示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是
實
用
主
義
者
。
他
們
相
信
人
類
理
性
的
力
量
可
以

獲
得
有
關
上
帝
的
客
觀
真
理
，
並
使
我
們
洞
識
絕
對
而
普
遍
的
道
德
律
。
但
是
，
他
們
堅
持
兩
點
;
第
一
點
，

對
道
德
生
活
誠
摯
的
企
望
，
乃
是
洞
識
上
帝
的
真
理
的
必
要
條
件
，
第
二
點
，
那
些
成
為
基
督
徒
生
活
最
清
晰

的
基
礎
的
真
理
，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真
理
。
他
們
厭
惡
在
曖
昧
的
理
論
問
題
上
作
派
系
的
科
值
與
刻
薄
的
爭
論
。

在
此
點
上
，
他
們
與
那
些
十
四
世
紀
的
作
者
們
有
些
類
似
，
後
者
悲
嘆
派
系
的
科
值
、
以
及
完
全
集
中
心
力
於

邏
輯
的
細
微
末
節
，
卻
忽
略
了
「
必
要
的
一
件
事
」
。

此
外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強
調
沈
恩
的
態
度
。
這
就
是
說
，
他
們
雖
然
著
重
道
德
的
純
淨
與
真
理
的

獲
得
之
間
的
密
切
關
連
，
但
是
他
們
也
強
調
對
實
在
的
理
解
，
對
真
理
的
個
人
沈
思
，
而
非
改
造
實
在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的
態
度
不
同
於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的
態
度
，
後
者
可
以
拿
「
知
識
即
力
量
」
一
語
概
括
之
。
他
們

西洋哲學史



劍橋的柏拉圖主義者

不
大
同
意
把
知
識
隸
屬
於
科
學
及
實
際
的
利
用
。
拿
一
件
事
來
說
，
他
們
相
信
，
對
於
超
感
覺
的
實
在
的
理
性

知
識
是
可
獲
得
的
，
而
培
根
則
否
;
而
這
種
知
識
不
能
利
用
於
科
學
。
在
這
件
事
上
，
他
們
也
不
怎
麼
同
意
清

教
徒
把
宗
教
真
理
的
知
識
隸
屬
於
「
實
際
的
」
目
的
。
他
們
既
強
調
的
，
還
是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觀
念
，
即
心
靈

轉
向
於
沈
思
神
性
的
實
在
，
以
及
世
界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
歷
史
學
家
已
經
指
出
，
他
們
不
同
意
他
們
的
時
代
與

國
家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
或
宗
教
運
動
。
事
貫
也
許
正
如
卡
西
勒
(
因
旦
旦
的
臨
的
叩
門O
G
所
說
的
，
@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與
這
派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之
間
有
歷
史
的
關
連
;
但
是
，
卡
西
勒
也
提
到
，
這
派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置
身
於
當
時
英
國
哲
學
思
想
與
神
學
思
想
的
主
流
運
動
之
外
。
這
些
劍
橋
的
學
者
既
不
是
經
驗

主
義
者
，
也
不
是
清
教
徒
。

因
此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所
關
切
的
是
衛
護
精
神
主
義
對
宇
宙
的
解
釋
，
以
做
為
基
督
徒
道
德
生
活
的

基
礎
。
拉
弗
﹒
古
得
偉
在
「
宇
宙
的
真
實
智
性
系
統
」
(
吋
宮
早
已OE
S
-
-
O仿
古
巴
的
峙
的
阱
。
目
。
『
岳
。
巴
巴

S

門
話
，

一
六
七
八
年
出
版
)
一
書
中
不
遺
餘
力
地
維
護
這
種
宇
宙
的
解
釋
。
這
是
本
冗
長
而
乏
味
的
作
品
，
因
為
作
者

不
厭
其
煩
地
討
論
各
個
古
代
哲
學
家
的
君
法
，
而
使
得
他
本
人
的
立
場
反
而
不
清
楚
。
但
是
，
在
堆
積
如
山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引
文
與
說
明
的
後
面
，
清
晰
地
表
現
出
霍
布
斯
的
影
像
，
古
得
偉
把
他
解
釋
成
純
粹
的
無
神
論

者
。
他
針
對
霍
布
斯
而
主
張
說
，
我
們
事
實
上
確
實
具
有
上
帝
的
觀
念
。
他
把
唯
物
論
當
成
感
覺
主
義
，
按
著

觀
察
到
，
感
官
知
覺
不
是
知
識
，
由
此
而
重
新
肯
定
柏
拉
圖
在
「
泰
提
特
斯
篇
」
(
刊
Z
S
E
5
)
中
所
持
的
立

場
。
不
僅
如
此
，
我
們
顯
然
對
許
多
不
能
由
感
官
知
覺
到
的
事
物
具
有
觀
念
。
由
此
可
知
，
我
們
不
能
僅
僅
由

於
它
不
能
由
感
官
知
覺
而
否
認
一
個
東
西
的
存
在
;
我
們
也
無
權
去
說
，
用
來
表
示
非
物
質
的
對
象
的
名
稱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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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不
具
任
何
意
義
。
「
如
果
我
們
以
為
不
具
物
質
意
義
的
東
西
就
不
存
在
，
那
麼
，
我
們
就
必
須
否
認
我
們
自

身
及
他
人
的
靈
魂
與
心
靈
的
存
在
，
因
為
對
於
任
何
這
類
的
東
西
，
我
們
配
不
能
感
覺
到
，
也
不
能
君
到
。
我

們
之
所
以
確
定
我
們
自
己
靈
魂
的
存
在
，
部
分
是
由
於
對
我
們
自
身
思
維
的
內
在
意
識
，
部
分
是
由
於
理
性
的

原
則
|
|
沒
有
一
件
東
西
是
不
能
動
的
。
而
我
們
得
知
他
人
靈
魂
的
存
在
，
則
是
由
於
他
們
各
自
的
身
體
、
運

動
、
行
為
、
及
討
論
受
到
靈
魂
的
影
響
而
生
的
結
果
。
因
此
，
由
於
無
神
論
者
不
能
否
認
人
類
靈
魂
或
心
靈

的
存
在
，
雖
然
這
種
東
西
不
具
外
在
的
意
義
，
他
們
同
樣
也
沒
有
理
由
去
否
認
完
美
心
靈
的
存
在
，
這
個
心
靈

掌
管
整
個
宇
宙
，
若
是
沒
有
它
，
我
們
不
完
美
的
心
靈
不
知
從
何
而
來
。
沒
有
人
曾
經
君
到
上
帝
，
也
沒
有
人

能
移
看
到
;
從
上
帝
在
宇
宙
的
可
見
現
象
中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以
及
從
我
們
內
在
的
認
識
，
理
性
就
足
以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
@
回
然
，
有
神
論
者
承
認
上
帝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由
此
推
論
說
上
帝
是
全
然

不
可
設
想
的
，
而
且
「
上
帝
」
這
個
名
辭
毫
無
意
義
。
因
為
，
說
上
帝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意
思
是
說
，
有
限
的

心
靈
不
能
對
他
具
有
正
確
的
觀
念
，
而
不
是
說
，
完
全
不
能
對
他
有
任
何
觀
念
。
我
們
不
能
理
解
神
的
完
美

性
;
但
是
我
們
能
有
絕
對
完
美
的
存
有
底
觀
念
。
這
個
道
理
可
以
從
多
方
面
來
說
明
。
例
如
，
「
我
們
之
所
以

對
完
美
性
、
或
完
美
的
存
有
具
有
觀
念
或
想
法
，
乃
是
由
於
我
們
如
此
熟
悉
於
不
完
美
性
;
完
美
性
是
不
完
美

性
的
規
律
與
尺
度
，
不
完
美
性
則
不
是
完
美
性
的
規
律
與
尺
度

••....• 

，
如
此
，
完
美
性
在
自
然
的
秩
序
中
是
最

先
可
如
何
想
的
，
如
同
光
亮
在
黑
暗
之
前
，
積
極
的
在
缺
乏
的
或
損
壞
的
之
前
。
」
@
同
攘
的
討
論
亦
可
應
用
於

無
限
的
觀
念
。
此
外
，
主
張
上
帝
的
觀
念
是
想
像
的
產
物
，
有
如
半
人
半
馬
怪
獸
的
觀
念
，
或
是
主
張
立
法
者

與
政
治
家
為
了
他
們
自
己
的
目
的
而
把
上
帝
的
觀
念
根
植
於
人
心
中
，
這
些
主
張
都
是
無
用
的
。
因
為
，
有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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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
完
美
的
心
靈
不
可
能
構
造
出
一
個
無
限
而
完
美
的
存
有
觀
念
。
「
假
如
沒
有
上
帝
，
不
論
是
政
治
家
、
詩

人
、
哲
學
家
、
或
其
他
任
何
人
，
都
決
不
可
能
造
出
或
幻
想
出
絕
對
或
無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觀
念
。
」
@
「
各

個
時
代
的
人
類
都
有
個
共
同
性
，
即
是
他
們
心
中
預
期
這
樣
一
種
存
有
的
真
實
而
實
際
的
存
在
。
」
@
而
且

可
能
經
由
上
帝
的
觀
念
來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
例
如
，
「
由
於
我
們
具
有
上
帝
的
觀
念
，
或
是
說
具
有
完
美
存

有
的
觀
念
，
此
則
暗
示
其
中
毫
無
矛
盾
，
因
此
，
它
必
賓
需
要
有
某
種
實
體
，
不
論
是
實
際
的
實
體
或
是
可
能

的
實
體
;
但
是
，
上
帝
如
果
不
是
實
際
的
實
體
，
也
可
能
存
在
，
因
而
上
帝
一
定
實
際
上
存
在

o

」
@

從
上
面
關
於
完
美
觀
念
所
說
的
話
中
，
可
以
明
顯
地
看
出
笛
卡
兒
對
古
得
偉
的
影
響
。
當
然
，
古
得
偉
也

提
出
另
一
條
論
證
路
線
。
例
如
，
他
主
張
無
中
不
能
生
有
，
所
以
「
如
果
未
曾
有
任
何
東
西
，
則
永
不
能
有
任

何
東
西
。
」
@
因
此
，
從
無
始
以
來
，
必
須
有
個
本
身
不
是
被
造
出
的
東
西
存
在
;
而
且
，
這
個
東
西
必
讀
憑

藉
其
本
性
的
必
然
性
而
存
在
。
但
是
，
除
了
絕
對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外
，
沒
有
一
個
東
西
的
存
在
是
必
然
而
永
恆

的
。
因
此
，
或
者
是
上
帝
存
在
，
或
者
即
是
完
全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存
在
。
雖
然
古
得
偉
提
出
繁
攘
的
論
證
，
但

是
笛
卡
爾
的
影
響
是
不
可
否
認
的
。
古
得
偉
也
無
意
否
認
。
他
批
評
笛
卡
兒
使
用
我
們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知
識
會

導
致
我
們
陷
入
無
從
逃
避
的
懷
疑
論
中
。
把
笛
卡
見
的
說
法
解
釋
成
，
除
非
我
們
已
經
證
明
上
帝
存
在
，
我
們

不
能
確
定
任
何
事
情
，
甚
至
我
們
理
性
的
可
靠
性
，
他
主
張
說
，
這
樣
的
證
明
是
不
可
能
獲
得
的
，
因
為
它
得

預
設
那
個
後
來
用
來
建
立
它
的
事
實
，
亦
凹
，
我
們
可
以
信
任
我
們
的
理
性
、
以
及
理
性
的
第
一
原
理
。
但
是

這
並
沒
有
改
變
古
得
偉
自
笛
卡
見
的
著
作
中
汲
取
靈
感
的
事
實
。

不
過
，
古
得
偉
雖
然
確
實
受
到
笛
卡
見
的
影
響
，
但
是
他
極
不
贊
同
笛
卡
兒
對
物
質
世
界
的
機
械
理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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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
卡
見
那
三
輩
人
，
他
們
「
周
遭
有
一
股
機
械
論
的
無
神
論
的
強
烈
氣
味
」
'
由
於
「
他
們
無
比
自
信
地
排
斥

自
然
中
一
切
的
目
的
目
，
而
除
了
物
質
的
及
機
械
的
原
因
之
外
，
他
們
不
承
認
事
物
有
其
他
的
原
因
，
」
@
古

得
偉
稱
笛
卡
見
學
派
為
「
機
械
論
的
有
神
論
者
」
(
目
。
各
自
由C
H
d
o
U
Z
)，並
反
對
笛
卡
主
張
我
們
不
能
聲

稱
具
有
辨
識
上
帝
在
自
然
中
的
目
的
的
能
力
。
眼
睛
是
用
來
君
的
、
市
耳
朵
是
用
來
聽
的
，
這
個
事
實
是
如
此

的
明
顯
，
以
至
於
「
只
有
極
端
的
愚
眛
或
是
無
神
論
的
懷
疑
才
會
對
它
有
所
懷
疑
。
」
@
古
得
偉
也
反
對
認
為

動
物
是
機
械
而
有
幸
具
備
感
覺
的
靈
魂
這
種
想
法
。
「
如
果
我
們
從
現
象
中
可
以
明
白
地
君
出
，
動
物
不
只
是

無
感
覺
的
機
械
而
僅
像
鐘
錶
一
樣
，
那
麼
，
世
俗
的
君
法
及
粗
俗
的
偏
見
就
不
應
該
阻
礙
我
們
去
同
意
健
全
的

理
性
及
哲
學
所
明
白
肯
定
的
真
理
，
因
此
，
動
物
之
中
必
定
有
些
不
只
是
物
質
的
東
西
。
」
@

因
此
，
古
得
偉
整
個
反
對
笛
卡
兒
對
精
神
世
界
與
物
質
世
界
所
做
的
截
然
二
分
。
我
這
樣
說
並
不
是
表
示

他
設
定
從
無
生
物
、
植
物
、
感
覺
生
命
、
一
直
到
理
性
生
命
之
間
是
連
續
的
進
化
。
相
反
的
，
他
否
認
生
命
能

從
無
生
物
發
展
出
來
，
而
且
他
去
然
指
責
霍
布
斯
用
唯
物
論
的
辭
寶
來
說
明
意
識
與
思
想
。
「
物
體
或
物
質
之

中
只
有
大
小
、
形
狀
、
位
置
、
運
動
等
這
類
東
西
，
除
此
之
外
，
別
無
他
者
;
那
麼
，
就
像
數
學
一
樣
的
確

定
，
這
些
東
西
無
論
如
何
結
合
，
都
決
不
可
能
組
成
或
造
成
生
命
要
思
維
。
」
@
不
僅
如
此
，
人
類
的
理
性
靈

魂
天
生
是
不
朽
的
，
反
之
，
獸
類
的
感
性
靈
魂
則
不
然
。
因
此
，
自
然
中
有
本
質
上
不
同
的
等
級
。
「
在
宇
宙

中
有
個
存
在
及
完
美
性
的
量
尺
或
梯
階
，
一
級
高
於
一
級
，
而
事
物
產
生
的
方
式
不
可
能
從
低
級
到
高
級
，
而

必
然
是
由
高
級
到
低
級
。
」
@
但
是
，
正
是
由
於
自
然
中
有
這
些
完
美
性
的
各
種
等
級
，
我
們
不
能
單
純
地
分

別
精
神
界
與
物
質
界
，
而
在
後
者
中
排
棄
了
目
的
因
而
以
純
粹
機
械
論
的
術
語
來
解
釋
生
命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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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笛
卡
見
學
派
的
二
分
法
，
亨
利
﹒
摩
爾
表
現
出
更
斷
然
的
敵
對
。
在
他
年
輕
的
時
快
，
他
曾
經
狂
熱
地

崇
拜
笛
卡
見
。
因
此
，
在
他
於
三
八
五
五
年
寫
給
克
勒
賽
里
爾

(
G
O
B
o
-
E
C
的
一
封
信
中
，
他
說
到
，
笛
卡

兒
主
義
不
僅
有
助
於
促
進
一
切
哲
學
的
最
高
目
的
|
|
宗
教
，
而
且
只
要
依
循
笛
卡
兒
學
派
的
原
理
，
對
上
帝

及
人
的
推
理
及
證
明
方
法
才
是
最
健
全
的
。
確
實
，
除
了
笛
卡
見
主
義
之
外
，
沒
有
其
他
的
哲
學
體
系
如
此
堅

決
地
杜
絕
無
神
論
的
道
路
@
，
但
若
有
例
外
的
話
，
或
許
可
說
是
柏
拉
圖
主
羲
。
但
是
在
他
三
八
七
一
年
出
版

的
「
形
上
學
手
卷
」
(
阿
青
設
立K
E
a
喜

m
H
a
b
E肌肉
忌
器
)
中
，
摩
爾
把
筒
卡
兒
學
派
的
哲
學
描
述
成
宗
教
信

仰
的
敵
人
。
他
喜
愛
神
秘
主
義
與
通
神
論
(
岳g
g
u
y己
而
不
喜
歡
笛
卡
見
的
智
性
主
義
。
認
為
有
個
截
然
脫

離
精
神
實
在
的
物
質
世
界
，
其
中
並
且
可
以
用
數
學
的
方
式
正
確
處
理
，
這
種
想
法
對
那
些
認
為
自
然
中
充
滿

生
命
力
或
靈
魂
的
人
而
言
是
不
能
接
受
的
。
我
們
在
自
然
中
看
到
世
界
靈
魂
的
創
造
活
動
，
這
個
世
界
靈
魂
是

個
生
命
的
動
力
原
理
，
不
必
同
一
於
上
帝
，
卻
是
做
為
神
的
工
兵
來
運
作
。
古
得
偉
也
說
到
「
塑
造
的
自
然
」

q
z
a
o
Z巴
巴

0
)
，
它
做
為
上
帝
的
工
具
，
乃
是
產
生
自
然
結
果
的
直
接
行
動
者
。
換
句
話
說
，
古
得
偉
及

摩
爾
反
對
笛
卡
見
學
派
對
自
然
的
解
釋
也
反
對
其
發
展
，
並
試
圖
快
復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所
流
行
的
那
種
類
型
的

自
然
哲
學
。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有
關
古
得
偉
主
張
完
美
觀
念
先
於
不
完
美
觀
念
的
理
論
，
足
以
清
楚
地
顯
示
出
他
對
經
驗

主
義
的
反
對
。
固
然
，
他
毫
不
還
提
地
聲
稱
下
面
這
段
話l
l

人
類
心
靈
棍
本
是
「
一
塊
白
按
或
一
張
白
紙
，

上
面
空
無
一
物
，
只
有
感
覺
對
象
在
它
上
面
所
書
寫
的
東
西
」
@
'
乃
是
暗
示
人
類
靈
魂
產
生
自
物
質
，
或
暗

示
它
「
只
不
過
是
物
質
的
高
級
限
定
(
白
色
戶
口g
E

口
)
。
」
@
他
這
樣
當
然
是
把
這
段
話
的
意
思
解
釋
成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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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只
是
感
官
印
象
的
故
動
的
接
受
者
。
但
是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他
明
白
的
表
示
，
他
想
要
批
駁
經
驗
主
義
的
原

則
，
即
使
不
以
上
述
的
狹
義
來
解
釋
它
。
因
此
，
在
「
論
永
恆
不
變
的
道
德
」
(
可
達
旦
設
的
閃
。

s
n
m
這
宮
h

a
這

S
E

義
弘
達
這
是
h
M
F
N
R
器
。
這
志
已
@
一
書
中
，
他
說
到
，
靈
魂
中
有
兩
種
「
知
覺
的
思
維
」
(
3
2名
苦
。

口
。
"
古
巴
8
3

。
第
一
種
包
含
靈
魂
一
的
被
動
知
覺
，
可
能
是
感
覺
，
也
可
能
是
意
象
(
或
幻
象
)
。
另
一
種
則
包

括
「
來
自
於
身
體
之
外
的
心
靈
本
身
的
那
些
主
動
知
覺
。
」
@
而
這
些
稱
為
「
心
靈
的
想
法
」
或
豆
、
安
門
哥
們
呵
。

它
們
不
僅
包
括
像
是
公
正
、
真
理
、
知
識
、
美
德
與
惡
行
這
一
類
的
觀
念
，
亦
包
括
像
是
「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同

時
存
在
文
同
時
不
存
在
」
或
「
無
中
不
能
生
有
」
這
一
類
的
命
題
。
這
些
一
心
靈
的
想
法
不
是
被
任
何
主
動
的
知

性
從
幻
象
中
抽
離
出
來
的
。
(
古
得
偉
誤
以
為
這
種
君
法
是
亞
旦
斯
多
德
提
出
的
。
)
它
們
之
所
以
被
如
此
抽

離
出
來
，
乃
是
由
於
它
們
是
「
偶
然
地
由
外
在
對
象
的
刺
激
我
們
的
感
官
而
極
為
共
同
地
激
發
出
來
，
」
@
而

人
們
未
能
分
辨
這
些
想
法
的
外
在
機
緣
，
以
及
它
們
主
動
而
生
產
的
原
因
。
實
際
上
，
「
它
們
必
讀
來
自
於
心

靈
本
身
的
本
兵
活
力
與
活
動
，
」
@
此
乃
神
的
心
靈
所
創
造
的
意
象
。
這
些
本
質
上
本
兵
的
觀
念
乃
是
由
上
帝

根
植
於
人
類
的
心
中
。
而
藉
著
它
們
，
我
們
不
僅
知
道
非
物
質
的
對
象
與
永
恆
的
真
理
，
更
知
道
物
質
的
事

物
。
這
並
不
是
否
認
，
感
覺
及
想
像
在
我
們
對
物
質
事
物
的
知
識
中
佔
有
一
席
之
地
。
但
是
感
覺
不
能
使
我
們

知
道
任
何
事
物
的
本
質
、
或
任
何
科
學
真
理
。
我
們
對
物
質
世
界
不
能
具
有
科
學
知
識
，
除
非
是
心
靈
活
動
藉

著
上
帝
賦
于
它
的
能
力
而
從
它
自
身
產
生
出
「
想
法
」

(
8日
名
民
g
m
)
。

評
判
理
論
真
理
的
標
準
乃
是
「
理
解
力
本
身
的
清
晰
性
」
。
@
「
清
晰
的
知
性
想
法
必
定
是
真
理
，
因
為

它
們
是
真
實
的
存
在
。
」
@
古
得
偉
因
而
接
受
笛
卡
兒
學
派
對
真
理
、
觀
念
的
清
晰
性
與
明
白
性
的
判
斷
標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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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
但
是
他
批
駁
「
惡
靈
」
這
個
假
設
的
使
用
，
以
及
筒
卡
兒
避
免
錯
誤
與
歡
騙
的
可
能
性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

人
們
有
時
候
確
實
會
受
騙
而
誤
以
為
他
們
明
白
地
理
解
他
們
所
不
明
白
的
事
情
。
但
是
，
古
得
偉
以
為
，
由
此

不
能
推
論
說
，
他
們
決
不
能
確
定
他
們
確
實
明
白
地
理
解
某
件
事
物
。
我
們
可
能
同
接
地
論
辯
，
「
由
於
在
我

們
的
夢
中
，
我
們
以
為
我
們
有
了
清
晰
的
感
覺
，
我
們
因
此
永
不
能
確
定
我
們
何
時
是
醒
的
，
而
君
見
事
物
的

本
相
。
」
@
古
得
偉
明
白
地
主
張
，
以
為
醒
著
的
生
活
可
能
是
場
夢
境
乃
是
荒
謬
的
想
法
。

因
此
，
心
靈
能
移
知
覺
永
恆
的
本
質
與
不
變
的
真
理
。
而
它
之
能
如
此
傲
，
如
我
們
所
提
到
的
，
乃
是

由
於
它
來
自
於
永
恆
的
心
靈
並
且
依
靠
著
它
，
「
永
值
的
心
靈
在
它
本
身
之
中
理
解
萬
物
固
定
而
不
變
的
『
根

攘
』
以
及
它
們
的
真
理
。
」
@
因
此
它
能
移
辨
識
永
恆
的
道
德
原
理
及
價
值
。
善
與
惡
、
公
正
與
不
公
正
，
不

是
像
霍
布
斯
所
想
的
相
對
的
概
念
。
縱
使
對
道
德
價
值
與
原
理
的
洞
見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程
度
，
這
些
依
然
是
絕

對
的
。
古
得
偉
因
此
不
贊
成
下
列
的
君
法
，
他
認
為
這
是
笛
卡
見
的
君
法
!
l

道
德
的
與
其
他
永
恆
的
真
理
皆

隸
屬
於
神
的
全
能
，
因
此
在
原
則
上
是
可
變
動
的
。
確
實
，
他
過
分
地
說
到
，
「
如
果
任
何
一
個
人
的
確
想
要

說
服
世
界
，
不
論
笛
卡
兒
如
何
去
假
裝
證
明
上
帝
存
在
，
他
事
實
上
只
不
過
是
個
偽
善
的
有
神
論
者
，
或
是
偽

裝
的
、
虛
鶴
的
無
神
論
著
，
從
此
他
的
整
個
著
作
都
無
從
偽
飾
;
藉
著
使
其
中
的
一
個
屬
性
吞
沒
另
一
個
屬

性
，
可
以
輕
易
地
摧
毀
上
帝
;
無
限
的
意
志
與
能
力
，
無
限
的
理
解
與
智
慧
。
」
@

其
他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也
相
信
心
靈
的
能
力
可
以
辨
識
不
變
的
真
理
，
這
些
真
理
本
身
是
自
明
的
，

而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它
們
根
植
於
心
靈
之
中
。
例
如
，
威
契
寇
特
提
到
「
原
版
的
真
理
」
，
我
們
得
知
它
們
乃

是
「
藉
著
最
初
印
象
的
光
照
」
。
「
因
為
上
帝
使
人
得
到
它
們
(
原
版
的
道
德
真
理
)
，
並
把
它
們
寫
在
人

• 85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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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上
，
在
他
於
西
奈
山
(
Z
S
E
盟
囡
"
戶
)
上
宣
布
它
們
之
前
，
在
他
把
它
們
銘
刻
於
石
版
芝
前
，
或
在
它
們
寫

入
聖
經
之
前
;
上
帝
使
人
得
到
它
們
，
並
把
他
的
律
法
寫
在
人
心
上
;
而
可
以
說
，
把
它
編
進
我
們
理
性
的
原

則
中
。••..•. 

(
我
們
具
有
〉
『
具
體
的
』
原
則
。....•. 

自
然
知
識
的
事
物
，
或
上
帝
給
人
心
中
原
初
印
象
的
事

物
，
這
些
事
物
→
且
提
出
的
被
知
道
是
真
的
。•••... 

」
@
例
如
，
崇
敬
上
帝
的
原
則
以
及
公
正
的
基
本
原
則
。

同
樣
的
，
亨
利
﹒
摩
爾
在
一
六
六
八
年
出
版
的
「
倫
理
學
手
卷
」
(
阿
建
設
立
已
s
a
t
n

忌
器
)
一
書
中
，

列
舉
二
十
三
條
道
德
原
則
，
他
稱
之
為
「
德
目
表
」
(
Z。
。
但
丘
。

B
R
m
E
)
。
根
接
他
的
說
法
，
它
們
是
「

當
稱
之
為
『
精
神
』

(
Z
g
m
)的
那
個
功
能
的
成
果
」
'
@
它
們
之
為
真
乃
是
直
接
自
朗
的
。
其
中
第
一
條
是

「
善
乃
是
令
人
愉
悅
的
東
西
，
並
適
合
某
個
知
覺
生
命
，
或
對
此
生
命
適
合
到
某
程
度
，
而
且
與
知
覺
者
的
保

存
相
結
合
。
」
@
另
一
條
則
是
「
善
的
應
該
擇
取
;
而
惡
的
則
應
規
避
。
應
該
選
擇
較
大
的
善
，
而
為
了
避
免

遭
受
較
犬
的
惡
，
應
該
忍
耐
較
小
的
惡
。
」
@
但
是
，
摩
爾
顯
然
並
不
認
為
他
所
殉
串
的
二
十
三
條
基
本
的
道

德
原
則
是
窮
盡
的
;
因
為
他
說
到
「
這
些
命
題
與
它
們
的
同
類
。
」
@
把
這
麼
多
「
不
可
否
認
的
」
規
則
寫
出

來
，
在
這
點
上
，
摩
爾
有
如
柴
柏
旦
的
赫
伯
特
霹
士
，
亦
類
似
後
來
「
蘇
格
蘭
學
派
」
兮
的
。Em
F

的
c
v
g
戶
)

的
作
法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並
不
甚
同
意
他
們
國
家
與
時
代
所
流
行
的
哲
學
運
動
與
宗
教
連

動
。
雖
然
他
們
的
確
不
否
認
經
驗
在
人
類
知
識
中
所
估
的
地
位
，
但
是
他
們
並
不
同
意
逐
漸
成
為
我
們
所
謂
「

經
驗
主
義
」
特
色
的
那
種
嚴
格
而
狹
義
的
經
驗
概
念
。
而
且
，
雖
然
他
們
根
本
沒
有
公
開
指
責
科
學
，
但
是
他

們
對
於
當
時
數
理
物
理
學
的
發
展
與
方
法
沒
什
麼
了
解
。
他
們
想
要
回
顧
「
柏
拉
圖
式
的
」
自
然
哲
學
，
而
不

西洋哲學史



劍橋的柏拉國主義者

想
前
瞻
物
理
學
與
形
上
學
的
綜
合
與
調
和
。
不
僅
如
此
，
他
們
對
柏
拉
圖
式
的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人
文
主
養
的
忠

誠
，
使
得
他
們
遠
離
當
時
的
神
學
論
爭
而
持
批
判
的
態
度
。
因
此
，
可
以
了
解
，
他
們
的
影
響
比
較
微
弱
，
特

別
是
如
果
我
們
記
得
他
們
的
觀
念
在
文
字
表
達
上
並
不
吸
引
人
的
話
。
這
當
然
不
是
說
，
他
們
毫
無
影
響
。
例

如
，
在
「
形
上
學
手
卷
」
中
，
亨
利
﹒
摩
爾
主
張
說
，
笛
卡
見
學
派
對
自
然
的
幾
何
學
解
釋
使
我
們
得
到
絕
對

空
間
的
觀
念
，
它
是
不
會
毀
壞
的
、
無
限
的
、
永
恆
的
。
不
過
，
這
些
性
質
不
能
成
為
物
質
事
物
的
性
質
。
因

此
，
絕
對
空
間
必
績
是
個
可
理
解
的
實
在
，
它
是
神
的
顯
現
與
無
限
的
一
種
影
子
或
象
徵
。
摩
爾
主
要
關
心
的

是
去
主
張
，
對
自
然
的
數
學
解
釋
，
它
分
別
開
物
質
的
與
精
神
的
，
這
種
解
釋
應
該
邏
輯
地
把
一
個
一
個
連
接

在
一
起
;
換
句
話
說
，
他
關
心
於
發
展
出
一
套
「
人
身
論
證
」
來
反
對
笛
卡
見
。
但
是
他
的
論
證
倒
乎
影
響
了

牛
頓
對
空
間
的
想
法
。
此
外
，
抄
甫
慈
白
利

S
E
月
2
σ
自
己
，
下
面
處
理
倫
理
學
時
將
討
論
他
，
他
的
確
受

到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像
是
古
得
偉
、
摩
爾
，
及
威
契
寇
特
等
人
的
影
響
。
即
使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讀
者

確
實
發
生
某
種
影
響
，
但
是
，
這
種
影
響
未
及
於
一
般
所
認
為
的
當
時
英
國
哲
學
中
最
主
要
的
發
展
|
|
經
驗

主
義
。四

、
里
瘦
小
﹒
肯
具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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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兵
觀
念
及
原
則
的
理
論
受
到
里
察
﹒
肯
貝
蘭

(
E
C
V
R
a
n
z
s
σ
R
E

旦
﹒
-
a
U
M
-
-
斗
H
∞
)
的
批
評
。
肯

貝
蘭
苑
時
是
皮
特
巴
洛

3
2
月

g
s
a
F
)
的
主
教
。
他
於
一
六
七
二
年
出
版
的
「
論
自
然
法
」
〈b
的

N
G
h
芯
N
h
h

a
Q
H這
是
)
一
害
的
專
論
中
明
白
的
指
出
，
他
認
為
，
如
果
為
了
衛
護
道
德
秩
序
而
去
簡
單
地
設
定
本
兵
觀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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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不
能
被
視
為
正
當
的
捷
徑
。
把
自
然
宗
教
與
道
德
建
立
在
假
設
之
上
，
而
此
假
設
卻
是
大
多
數
的
哲
學
家
排

斥
的
，
而
且
永
遠
不
能
得
到
證
閥
的
，
這
是
不
智
之
舉
。

雖
然
肯
貝
蘭
排
斥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對
本
具
觀
念
的
假
設
，
但
是
在
熱
中
於
駁
斥
霍
布
斯
哲
學
這
點

上
，
他
倒
與
古
得
偉
一
致
。
自
然
律
，
在
道
德
意
義
下
，
對
他
而
言
是
「
不
可
變
動
的
真
理
的
命
題
，
它
指
引

我
們
的
意
志
行
動
去
選
擇
善
與
惡
;
並
在
外
在
行
動
上
強
加
義
務
，
即
使
沒
有
公
民
法
律
的
約
束
，
而
且
毫
不

考
慮
組
成
公
民
政
府
的
那
些
契
約
。
」
@
因
此
，
道
德
律
並
不
依
靠
公
民
法
律
或
是
一
兀
首
的
意
志
。
而
「
善
」

這
個
字
眼
具
有
客
觀
的
意
義
，
表
示
何
者
保
存
、
發
展
、
完
美
了
一
件
或
更
多
事
物
的
功
能
。
但
是
肯
貝
蘭
所

特
別
強
調
的
論
點
乃
是
，
個
人
的
善
與
他
人
的
善
是
不
可
分
的
。
因
為
人
不
是
像
霍
布
斯
所
說
的
，
是
個
人
類

原
子
，
全
然
而
不
可
教
藥
的
自
私
;
他
是
個
社
會
的
生
物
，
而
且
他
除
了
自
私
心
之
外
，
也
有
利
他
心
與
仁

心
。
因
此
，
促
進
個
人
本
身
的
善
與
促
進
共
同
的
善
之
間
並
無
矛
盾
。
確
實
，
共
同
的
善
包
含
了
個
人
的
善
。

由
此
可
知
，
「
共
同
的
善
是
無
上
的
法
律
。
」
@
而
自
然
律
規
定
那
些
行
動
會
促
進
共
同
的
善
，
「
而
且
唯
有

藉
著
它
，
才
能
獲
得
各
各
個
人
的
整
個
幸
福
。
」
@

肯
貝
蘭
並
沒
有
以
非
常
明
確
的
方
式
來
表
達
他
的
觀
念
。
但
是
，
由
於
他
把
促
進
共
同
的
善
設
定
為
無
上

的
法
律
，
一
切
其
他
的
道
德
規
則
乃
根
攘
它
而
被
決
定
，
因
此
，
他
被
稱
為
功
利
主
義
的
先
驅
。
不
過
，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到
，
對
他
而
昔
日
，
促
進
共
同
的
善
不
僅
包
括
促
進
對
他
人
的
仁
心
與
愛
心
，
亦
包
括
對
上
帝
的
愛
。

因
為
我
們
能
力
的
完
美
，
縱
使
肯
貝
蘭
沒
有
界
定
「
完
美
」
'
對
他
而
言
，
確
實
牽
涉
我
們
與
上
帝
關
係
的
有

意
佔
用
與
表
達
。
不
僅
如
此
，
仁
慈
的
律
則
本
身
表
達
了
上
帝
的
意
志
且
具
有
賞
罰
，
縱
使
對
上
帝
與
人
無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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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愛
心
提
供
更
高
的
動
機
去
服
從
這
個
律
則
，
而
不
是
基
於
對
賞
罰
的
自
私
打
算
。

由
於
著
重
點
通
常
正
確
地
放
在
英
國
哲
學
中
經
驗
主
義
的
發
展
，
我
們
也
不
要
忘
記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與
里
察
﹒
肯
貝
蘭
這
些
人
的
存
在
。
因
為
他
們
代
表
露
黑
教
授

Q
S
P
M
S
H
H固
﹒
巴
巴
巴

g

已
)
所
謂

的
「
盎
格
魯
撒
克
遜
哲
學
中
的
柏
拉
圖
傳
統
」
。
如
果
我
們
願
意
以
馬
克
斯
主
義
者
所
慣
於
使
用
的
廣
義
來
使

用
「
唯
心
論
」
這
個
名
辭
，
我
們
可
以
說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及
同
類
的
思
想
家
代
表
英
國
哲
學
中
唯
心

論
傳
統
的
一
個
層
面
，
這
個
傳
統
在
巴
克
萊

2
月

-
s
z己
的
著
作
中
有
突
出
的
表
現
(
與
經
驗
主
義
結
合
)
，

而
在
十
九
世
紀
後
半
葉
及
二
十
世
紀
的
前
二
十
年
中
興
盛
一
時
。
在
歐
洲
大
陸
，
英
國
哲
學
時
常
被
認
為
與
生

俱
來
師
總
是
經
驗
主
義
的
，
而
且
在
性
格
上
甚
至
是
自
然
主
義
的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想
要
對
英
國
思
想
的
發

展
有
個
均
衡
的
君
法
，
也
需
要
強
調
另
一
個
傳
統
的
存
在
。

附

陸

• 
法
蘭
面
對
﹒
培
板
的
哲
學
，
可
麥
克
本
哲
學
史
策
三
一
卷
，
第
十
九
章
。

英
國
柏
拉
國
主
義
的
很
興

(
M
a
h
w

鳥
兒

Q
E
s
r
均
為
這
皂
白
§
閃
的
言
阿
a
h
h
b
3
3

胃
口
o
m
g
a

出
版
啥
也
局
出
皂
白
宮
品F
Z
o
r
g
-
3
泣
。

'
譯
者
值
得E
B
B
M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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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宙
的
真
實
智
性
率
統
(
吋
穹
司
、
認
為
L
E
H
G
N
N
n
n
H
R
b
h

旬
志
向
為
這
。
\
皂
白
司
法
比
這
立
的
)
，
第
一
部
，
第

五
幸
，
第
一
節
;
一
入
四
五
年
，

h
h建
立

E
W
H

編
輯
本
，
卷
二
，
頁
五
一
丘
。
古
得
偉
的
這
本
著
作
在

此
所
有
的
引
文
皆
剖
面

h
R
a
h
G
W
H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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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宙
的
真
實
智
性
車
鈍
，
第
一
部
，
第
五
章
，
第
一
節
;
卷
二
，
買
五
三
毛
主
五
三
一
入
。

@ 

同
上
，
頁
六
三
五
。

@ 

同
上
，
頁

f
A
O九
。

@ 

同
上
，
卷
=
一
，
買
回
九
至
五
十
。

@ 

同
上
，
買
五
田
。

@ 

向
上
，
第
三
幸
，
第
三
十
七
節
;
卷
一
，
頁
-
三
七
。

同
上
，
第
五
章
，
第
一
節
;
卷
-
一
，
頁
六
一
去
。

向
上
，
第
五
章
，
第
四
節
;
卷
=
了
頁
四
四
一
。

GÞ <<D æø 4Ð4Ð 

同
上
，
頁
白
白
O
o

同
上
。

的
問
§
『
的h
n
r
b
m
h
h
俗
、
H
R
.
h
.吋•• 

卷
凹
，
頁
-
一
四
九
起
。

宇
宙
的
真
實
智
性
在
鈍
，
第
五
章
，
第
由
一
節
;
卷
=
一
，
頁
四
三
一
入
。

@ 

同
上
。

@ 

這
篇
論
文
收
在
宇
宙
的
真
實
智
性
率
統

數
。

本
卷
=
一
。
在
此
的
引
文
皆
根
接
這
個
版
本
的
頁

肖
建
立
g
a

@ 

第
四
郁
，
第
一
章
，
第
七
節
;
卷
=
了
頁
五
入

-
7

同
上
，
第
四
部
，
第
三
章
，
第
二
節
;
家
二
-
7
頁
五
八
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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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土
，
第
四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一
節
;
卷
=
了
頁
六
O

一
至
六
O

二
。

同
上
，
第
四
﹒
坪
，
第
五
章
，
第
九
節
;
卷
三
，
頁
六
三
七
。

@ @ 

同
上
。

@ 

同
上
，
第
四
部
，
第
五
章
，
第
十
二
節
;
卷
=
一
，
頁
六
三
一
八
至
六
=
一
九
。

同
上
，
第
四
部
，
第
六
章
，
第
二
節
;
卷
=
了
頁
六
三
一
丸
。

同
上
，
第
五
章
，
第
一
節
;
卷
-
-
7頁
五
三
一
=
了

~~ @ 

站
立
R
E
h
h自
『
遠
。
法
帥
，
一
七
七
三
年
出
版
，
頁
六
至
七
。

~ QÞ 

第
一
部
，
第
四
章
，
第
二
節
。

同
上
。

@ 

同
上
。

@ 

同
上
，
第
一
部
，
第
四
幸
，
第
四
節
。

@ 

論
自
然
法
，
第
-
一
幸
。

@ 

同
上
。

@ 

同
上
，
第
五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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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洛

西洋哲學史

、
生
平
與
著
作

約
翰
﹒
洛
克

Q
S
a
N
V
R穹
〉
於
二
《

三
二
年
生
在
英
國
西
南
部
布
里
斯
托
按3
立
自

己
。
σ
附
近
的
林
堂
(
者
H
戶
口
∞
阱
。
因
)
。
父
親
是

位
鄉
村
律
師
。
在
一
六
四
六
年
進
入
西
敏
斯

特
學
校
(
詞
。m
H
B
E
m阱。
同
m
c
v
g戶
)
之
前
，
他

一
直
在
家
襄
接
受
教
育
，
而
在
那
所
學
校
待

到
一
六
五
二
年
。
同
年
進
入
牛
津
大
學
，
成

為
基
督
教
會
學
說
完
冒

E
n
E
E
H
H
)的
初

級
學
生
。
當
他
循
序
取
得
學
士
及
碩
士
學
位

後
，
在
一
六
五
九
年
被
摧
選
榮
獲
基
督
教
會

克

/"'""""'\ -
'-../ 

的輸﹒洛克(John Locke) 像



學
臨
的
高
級
獎
學
金
。
次
年
，
他
擔
任
希
臘
文
的
講
師

Q
B
E
B
品
，
稍
後
叉
出
任
修
辭
學
的
教
席
(
m
g
a
o
c

及
道
德
哲
學
的
講
席

(
n
g
8
3

當
洛
克
在
牛
津
大
學
開
始
研
讀
哲
學
時
，
他
發
現
那
真
有
種
低
劣
而
相
當
僵
化
的
土
林
哲
學
格
式
。
他
對

此
極
感
厭
惡
，
而
認
為
此
乃
「
困
惑
」
於
晦
澀
的
名
辭
以
及
無
用
的
問
題
。
無
疑
地
，
如
同
其
他
一
些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及
近
代
厭
棄
亞
里
斯
多
德
派
士
林
哲
學
的
哲
學
家
，
他
在
此
所
受
的
影
響
比
他
自
覺
的
要
多
;
但
是

他
對
哲
學
的
興
趣
，
乃
是
起
於
私
下
對
笛
卡
兒
作
品
的
閱
讀
，
而
非
起
於
當
時
在
牛
津
所
敬
的
。
這
並
不
是
說

洛
克
曾
經
是
前
卡
見
的
信
徒
。
但
是
在
某
些
觀
點
上
，
他
受
到
笛
卡
見
的
影
響
，
而
且
無
論
如
何
，
後
者
的
著

作
讓
他
體
會
到
，
在
哲
學
的
領
域
之
內
也
可
能
有
清
晰
而
條
理
分
明
的
思
考
，
正
如
在
哲
學
領
域
之
外
的
一

樣
。

克(一〉

洛
克
在
牛
津
並
不
只
是
研
究
哲
學
。
做
為
波
義
耳
(
印
叩
門
用
戶
。
Z
H
H
切
。
1
0
)以
及
他
那
個
圈
子
的
朋
友
，

他
對
化
學
及
物
理
學
產
生
興
趣
，
而
且
他
也
攻
讀
醫
學
，
雖
然
三
區
等
到
一
六
七
四
年
他
才
取
得
醫
學
學
位
和

行
醫
執
照
。
但
是
他
並
沒
有
把
行
醫
當
做
固
定
的
職
業
，
也
沒
有
繼
續
他
在
牛
津
的
學
術
生
涯
，
反
而
小
規
模

地
介
入
公
共
事
務
。

一
六
六
五
年
洛
克
離
開
英
國
，
擔
任
外
交
使
節
團
的
秘
書
，
由
瓦
內
爵
士
(
的
叩
門
者mE
R
〈
呂

0
)率
領
，

前
往
勃
蘭
登
堡
選
使
國

Q
V
O盟
。
2

月
民

F
g
n

信
息
己
也
。
兩
年
後
，
在
他
退
回
英
國
之
後
，
他
為
艾
希

禮
爵
士
(
古
已
〉
∞
叮
叮
叮
)
|
|
日
後
第
一
任
的
涉
甫
慈
白
利S
v
n『H
O
M
σ
E己
伯
爵
做
事
，
擔
任
他
的
醫
藥

顧
問
以
及
他
見
于
的
家
庭
教
師
。
但
是
沙
甫
慈
白
利
顯
然
認
為
洛
克
的
才
幹
不
只
於
此
。
當
他
於
一
六
七
二
年

洛. 93 .第四章



出
任
上
院
議
長
(
Z
E
n
E
自
己
Z
G
時
，
即
給
洛
克
一
席
官
位
，
處
理
教
會
的
聖
職
。
一
六
七
三
年
，
洛
克

出
任
貿
易
及
殖
民
會
議
的
大
臣
;
但
是
抄
甫
慈
白
利
的
政
治
命
運
遭
受
挫
折
，
洛
克
也
因
此
退
回
牛
津
，
在
那

襄
他
仍
然
保
有
基
督
教
會
學
院
的
獎
學
金
。
然
而
健
康
狀
況
欠
佳
使
他
於
二
《
七
五
年
前
往
法
圈
，
一
直
待
到

一
六
八
0
年
。
在
此
期
間
，
他
遇
到
笛
卡
見
派
的
人
，
也
遇
到
反
笛
卡
爾
的
人
，
一
並
受
到
加
森
地(G
B
m
g
E
)

思
想
的
影
響
。

回
到
英
國
後
，
洛
克
再
度
為
沙
甫
慈
白
利
工
作
。
但
是
後
者
進
行
反
對
詹
姆
斯
二
世
(
當
時
的
約
克
公

爵
)
的
陰
謀
，
結
果
被
迫
流
亡
荷
蘭
，
一
六
八
三
年
一
月
死
於
該
地
。
由
於
洛
克
相
信
他
自
己
的
安
全
也
受
到

威
脅
，
於
同
年
秋
天
即
逃
往
荷
蘭
。
一
六
八
五
年
，
查
理
二
世
駕
崩
，
新
政
府
在
涉
及
蒙
茅
斯

(
Z
S
B
I

。

E
S

鈑
亂
的
緝
捕
名
單
中
，
列
上
洛
克
的
名
字
。
他
因
而
採
用
假
名
，
而
在
他
的
名
字
已
從
緝
捕
名
單
中
去

除
後
，
他
仍
然
不
回
英
國
。
但
是
，
洛
克
也
知
道
，
奧
倫
治
的
威
廉
(
司
E
E
B

丘

O
B

品
。
)
意
圖
問
鼎
英

國
王
位
的
計
畫
正
在
醋
釀
成
熟
;
而
在
二
州
八
八
年
光
榮
革
命
之
後
不
久
，
洛
克
回
到
他
自
己
的
國
土
，
這
位

「
椅
蘭
人
」
終
於
安
全
地
定
居
於
倫
敦
。

由
於
健
康
的
原
因
，
洛
克
婉
拒
出
任
勃
蘭
登
堡
選
侯
國
大
使
的
職
位
，
但
是
仍
然
在
倫
敦
保
有
一
個
較
小

的
職
位
。
在
一
六
九
→
年
退
休
後
，
即
定
居
奧
茲
(
O
E
g
z
g
g
u
G作
馬
夏
姆

(
Z
S
E
B
)家
族
的
客
人
，

雖
然
從
一
六
九
六
年
到
一
七
0
0
年
，
他
負
有
商
務
大
臣
的
職
務
，
而
使
他
每
年
不
得
不
花
一
部
分
時
間
待
在

首
都
。
他
於
一
七
O
四
年
十
月
逝
世
，
當
時
馬
夏
姆
夫
人
正
為
他
唸
著
舊
約
中
的
讚
美
詩
。
很
巧
的
，
這
位
夫

人
的
父
親
是
古
得
偉
|
|
i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洛
克
也
認
識
他
，
並
贊
同
他
的
某
些
觀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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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一)

洛
克
的
主
要
著
作
是
「
人
類
悟
性
論
」
(
阿
巴
忌
S
咕
霄
達
玄
之
肖
遠
遠
§

六
七
一
年
，
他
與
五
、
六
位
朋
友
從
事
哲
學
討
論
，
當
時
他
突
然
想
到
，
他
們
不
可
能
有
所
進
展
，
除
非
他
們

已
經
考
察
了
心
靈
的
能
力
，
並
看
出
「
那
些
對
象
是
我
們
的
悟
性
適
合
或
不
適
合
討
論
的
。
」
@
洛
克
車
備
對

此
主
題
加
以
論
著
，
而
此
即
構
成
「
悟
性
論
」
早
期
兩
次
草
稿
的
按
心
。
他
在
以
後
的
幾
年
繼
積
處
理
這
本
論

著
;
而
初
版
於
一
六
九
0
年
問
世
(
法
文
節
錄
本
先
於
一
六
八
八
年
刊
登
在
同h
o
n
-
o
z
編
的
出
札
記
E
S
S
這

§
含
有
師
為
呵
呵
為
雜
誌
上
)
。
在
洛
克
有
生
之
年
，
又
出
版
了
三
種
版
本
。

→
六
九
0
年
，
洛
克
的
「
公
民
政
府
兩
論
」
(
可
芒
。
可
這
a
r
s
屯
的
音
泣
的
。
這
三
這
§
3
也
問
世

了
。
在
第
一
論
中
，
他
攻
擊
費
爾
莫
(
∞
叩
門
用
戶
忌
。
同
門
E
H
B
O
G
所
解
釋
的
君
權
神
授
說
，
在
第
二
論
中
，
他
則

發
展
他
個
人
的
政
治
理
論
。
但
接
洛
克
在
這
本
「
兩
論
」
中
的
序
言
，
他
的
寫
作
動
機
是
為
二
八
八
八
年
的
革

命
辯
護
，
並
維
護
威
廉
襲
取
英
國
王
位
的
名
義
。
但
是
這
不
表
示
他
的
政
治
原
理
是
為
了
成
就
這
個
實
際
的
目

的
而
倉
促
寫
成
的
。
反
之
，
他
所
發
表
的
政
治
理
論
成
為
自
由
思
想
史
中
最
重
要
的
文
獻
之
一
，
正
如
同
他
的

「
悟
性
論
」
成
為
經
驗
主
義
歷
史
中
最
重
要
的
文
獻
之
一
。

洛
克
於
→
六
九
三
年
出
版
「
教
育
思
想
論
」
訟
。
S
G

可
給
這
h
E
M
的
。
這
是
這
m
a
h
N
M

叫h
h
R
n
Q
H
E
3
)
，
二
八

九
五
年
出
版
「
基
督
宗
教
的
合
理
性
」
(
可
言
旬
S
S
§
皂
白
這
個
h
屯
的
、
苟
安
舍
去
楠
、
)
。
一
六
八
九
年
他
置
名

以
拉
丁
文
出
版
第
一
本
「
寬
容
書
」
(
N
u
a
E
『
這
司
已
達
R
H
H
E
3
)
，
其
他
兩
本
分
別
於
一
六
九

0
年
、
二
八

九
三
年
以
同
一
書
名
出
版
。
未
完
成
的
第
四
本
則
在
作
者
死
後
的
一
七O
六
年
出
版
，
→
起
出
版
的
還
有
他
對

奇
蹟
的
討
論
，
他
對
馬
勒
布
朗
雪
〈
巴
巴
。σ
E
D
G
F
0
)
從
上
帝
可
見
萬
物
這
個
君
法
的
考
察
，
「
悟
性
的
行
為
」

門
、
可H
n
h
h
w
陣
、
h
h
h
N
W
H
h
N
札
a
h
H
)
@
。

洛• 95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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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4

穹
的

§
h
E
a

矢
志
的
門
、
法
弘
達
的
內
給
這
已
是
〉
這
本
未
完
成
的
著
作
，
他
對
沙
甫
慈
白
利
的
備
忘
錄
，
以
及

-
些
信
函
。
其
他
的
資
料
至
今
已
陸
續
出
版
。

二
、
洛
克
的
溫
和
與
常
識

西洋哲學史

從
洛
克
的
著
作
中
，
我
們
很
容
易
君
出
他
是
一
個
非
常
溫
和
的
人
。
他
是
個
經
驗
主
義
者
，
乃
是
在
於
他

相
信
我
們
知
識
的
所
有
材
料
是
由
感
官
知
覺
以
及
內
省
所
提
供
的
。
但
是
他
不
是
那
種
經
驗
主
義
者
，
以
為
我

們
只
能
知
道
感
官
表
象
。
以
他
自
己
謙
虛
的
作
風
而
言
，
他
是
個
形
上
學
家
。
他
相
信
所
有
的
意
見
與
信
念
都

得
接
受
理
性
的
裁
判
，
並
且
厭
惡
以
情
緒
及
情
感
的
表
現
來
取
代
有
合
理
根
攘
的
判
斷
;
在
這
層
意
義
上
，
他

是
個
理
性
主
義
者
。
但
是
他
不
是
那
種
理
性
主
義
者
，
去
否
定
精
神
實
體
、
或
是
超
自
然
的
秩
序
、
或
是
神
對

真
理
敵
示
的
可
能
性
，
這
些
雖
非
與
理
性
對
立
，
卻
是
超
乎
理
性
之
上
的
，
或
是
認
為
它
們
不
能
只
由
理
性
本

身
發
現
，
而
即
使
當
它
們
出
現
時
也
不
能
完
全
理
解
。
他
不
喜
歡
獨
裁
主
義
，
不
論
是
知
識
界
上
或
政
治
上

的
。
他
也
是
提
倡
宗
教
自
由
原
則
的
早
期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
但
是
他
決
不
是
無
政
府
主
義
的
朋
友
;
他
願
意

運
用
的
宗
教
自
由
原
則
是
有
限
度
的
。
他
是
個
有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
但
是
他
不
贊
成
宗
教
的
狂
熱
、
或
是
過

度
的
熱
中
。
我
們
在
他
身
上
找
不
到
眩
目
的
奇
論
、
或
是
天
才
的
光
芒
;
我
們
在
他
身
上
發
現
不
到
任
何
極

端
，
並
可
君
到
常
識
的
出
現
。

有
一
兩
位
註
釋
家
曾
反
對
過
分
強
調
洛
克
的
「
常
識
」

(
g
B
B
S
Z
B
0
)
。
如
果
「
常
識
」
一
辭
表

示
是
不
僅
任
何
哲
學
的
人
自
然
主
張
的
觀
點
，
那
麼
上
面
這
種
看
法
是
對
的
，
例
如
洛
克
以
為
物
體
有
個
神
都



的
基
賀
，
這
個
理
論
就
不
是
常
識
的
觀
點
。
但
是
當
我
們
提
到
洛
克
的
常
識
，
我
們
並
無
意
暗
示
他
的
哲
學

不
過
是
表
現
一
做
人
自
然
主
張
的
觀
點
。
我
們
的
意
思
其
實
是
指
i
l

他
努
力
於
反
省
與
分
析
日
常
的
一
般
經

驗
;
他
並
不
想
藉
著
造
作
牽
強
的
理
論
和
對
於
實
體
作
貌
似
耀
眼
而
偏
頗
的
解
釋
以
求
得
原
創
性
，
而
且
依
他

的
看
法
，
他
所
提
出
的
理
論
亦
需
根
接
一
般
的
經
驗
加
以
理
性
的
反
省
。
有
些
人
希
望
從
哲
學
家
都
襄
君
到
驚

人
的
弔
詭
和
新
奇
的
「
發
現
」
'
對
於
這
些
人
而
言
，
洛
克
當
然
顯
得
單
調
而
平
庸
無
奇
。
但
是
他
徹
頭
徹
尾

給
人
一
種
誠
實
思
想
者
的
印
象
。
讀
他
的
著
作
，
我
們
不
會
想
要
去
間
，
他
到
底
對
他
所
說
的
相
信
到
什
麼
程

度
。

克(一〉

除
了
少
數
的
專
門
名
辭
之
外
，
洛
克
在
他
著
作
中
使
用
的
是
日
常
的
英
文
，
因
此
容
易
讓
人
了
解
。
但

是
在
「
悟
性
論
」
中
所
使
用
的
名
辭
卻
不
共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
因
此
不
容
易
讓
人
了
解
。
在
「
致
讀
者
書
」
(

h
z
h
H
r
z惡
心
勾

S
K
h
品
中
，
洛
克
公
聞
聲
明
「
悟
性
論
」
是
「
在
不
連
貫
的
階
段
寫
成
的
;
常
隔
一
段
很

長
的
時
間
沒
有
理
它
，
而
在
興
致
與
機
緣
允
許
時
，
才
又
重
新
開
始
」
。
這
可
以
解
釋
組
織
的
缺
失
以
及
部
分

的
重
復
;
「
由
於
寫
作
的
方
式
常
常
隔
著
一
大
段
時
期
的
空
白
，
導
致
某
些
重
擾
。
」
洛
克
本
人
提
出
為
什
麼

保
留
原
狀
的
理
由
。
「
說
旬
老
實
話
，
我
太
懶
也
太
忙
，
無
法
把
它
改
得
更
簡
潔
。
」
然
而
，
他
可
以
好
好
地

澄
清
某
些
主
要
的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
並
更
固
定
地
確
定
某
些
名
辭
的
意
義
。
例
如
，
有
時
候
他
說
得
好
像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只
是
我
們
的
觀
念
以
及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他
確
實
把
觀
念
界
定
為
一
個
人
思
想
時
悟
性
的
對

象
。
但
是
有
些
時
候
，
他
則
暗
示
我
們
至
少
對
某
些
事
物
可
以
直
接
地
認
知
。
換
句
話
說
，
他
有
時
候
暗
示
知

識
的
表
象
論
觀
點
公
告
B
S
E
R
-
B
g
i
o
t

有
)
，
而
在
其
他
場
合
則
恰
相
反
。
而i
，
在
必
額
談
到
普
遍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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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的
說
法
時
，
他
有
幾
種
不
同
的
思
想
路
線
或
傾
向
。
有
時
候
他
表
現
唯
名
論
的
風
味
，
但
是
有
時
使
他
叉
像

是
士
林
哲
學
家
所
謂
的
「
溫
和
的
實
在
論
」
(
目
。
已O
E
Z
E
m
-
-
m
B
)。
所
有
這
些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即
是
，
在

我
們
對
洛
克
著
作
初
步
覺
得
的
單
純
性
與
清
晰
性
之
下
，
存
有
某
種
分
量
的
曖
昧
與
混
淆
。
並
不
是
洛
克
沒
有

能
力
去
澄
清
這
些
思
想
的
晦
澀
1
l

他
自
己
業
已
提
供
真
正
的
解
釋
，
而
是
他
太
懶
、
太
忙
而
無
法
去
做
這
步

工
作
。

西洋哲學史

三
、
悟
性
論
的
目
的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洛
克
開
始
著
手
對
人
類
知
識
加
以
探
討
。
當
然
，
在
他
之
前
的
其
他
哲
學
家
也
曾
對
人
類

知
識
加
以
反
省
並
有
著
作
。
希
臘
世
界
中
的
柏
拉
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皆
曾
如
此
做
過
，
奧
古
斯
丁
也
曾
從
相
當

不
同
的
觀
點
反
省
此
一
問
題
，
而
傑
出
的
中
世
哲
學
家
全
都
在
這
種
脈
絡
或
那
種
脈
絡
來
考
慮
它
。
文
蜜
復
興

之
後
的
哲
學
中
，
笛
卡
兒
討
論
過
確
實
性
的
問
題
，
而
英
國
的
培
根
及
霍
布
斯
均
有
關
於
人
類
悟
性
方
面
的
論

著
。
但
是
，
洛
克
確
實
是
第
一
位
哲
學
家
，
以
他
的
主
要
作
品
探
討
人
類
悟
性
的
範
圍
及
其
界
限
。
而
且
我
們

可
以
說
，
知
識
論
在
現
代
哲
學
中
之
所
以
佔
有
主
要
的
地
位
，
大
部
分
是
由
於
他
的
努
力
，
雖
然
逐
漸
使
這
→

部
門
的
哲
學
探
討
佔
攘
整
個
哲
學
的
領
域
是
由
於
康
德
的
影
響
;
這
是
就
那
些
或
多
或
少
都
支
持
康
德
本
人
地

位
的
思
想
家
而
言
。
因
此
，
僅
就
洛
克
對
人
類
悟
性
及
知
識
的
研
究
提
出
大
規
模
的
討
論
而
言
，
這
項
事
實
本

身
即
有
特
別
的
重
要
性
。

我
們
已
經
提
過
，
在
洛
克
的
「
致
讀
者
書
」
|
|
』
「
悟
性
論
」
的
序
言
中
，
他
說
他
認
為
必
鑽
去
探
討
那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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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是
我
們
的
悟
性
所
適
於
討
論
的
，
而
那
些
對
象
是
悟
性
所
不
適
於
討
論
的
。
他
為
何
問
這
個
問
題
，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因
為
他
認
為
人
們
並
不
是
很
少
虛
擲
他
們
的
精
力
於
那
些
人
類
心
靈
無
法
解
決
的
問
題
上
。
而
他

亦
認
為
這
樣
做
會
引
起
其
他
人
的
懷
疑
論
。
如
果
我
們
把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限
制
在
人
類
智
能
所
及
的
範
圍
內
的

那
些
事
物
，
我
們
將
使
知
識
進
步
，
而
懷
展
論
亦
較
難
興
起
。
但
是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他
為
何
問
此
問
題
，

然
而
上
面
提
到
的
這
個
問
題
的
陳
述
形
式
卻
不
妥
當
。
因
為
，
我
們
可
以
間
，
我
們
如
何
可
能
區
別
那
些
心

靈
能
移
討
論
的
對
象
以
及
那
些
心
靈
不
能
討
論
的
對
象
而
不
超
出
心
靈
的
範
闇
呢
?
或
者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可
以

用
下
面
的
方
式
來
表
示
。
如
果
我
們
能
移
提
出
任
何
對
象
，
它
是
人
類
心
靈
不
能
討
論
的
，
那
麼
我
們
豈
不
是

己
種
隱
舍
地
表
示
心
靈
能
移
對
它
說
上
一
些
，
而
如
此
地
以
某
種
程
度
來
「
討
論
」
它
?

況
且
，
洛
克
把
觀
念
界
定
為
「
所
有
那
些
幻
想
、
概
念
、
種
類
所
意
指
的
，
或
者
所
有
那
些
可
被
心
靈
運

用
於
思
考
的
。
」
@
在
此
他
告
訴
我
們
，
心
靈
的
對
象
是
觀
念
。
而
這
顯
得
心
靈
適
於
討
論
它
的
所
有
觀
念
。

我
們
不
能
說
，
心
靈
所
不
適
於
討
論
的
對
象
是
那
些
。
因
為
，
如
果
我
們
能
這
樣
說
，
我
們
間
有
這
些
對
象
的

觀
念
。
而
在
此
狀
況
下
我
們
即
能
討
論
它
們
，
因
為
觀
念
被
界
定
為
能
移
被
心
靈
運
用
於
思
考
中
。

洛
克
在
「
悟
性
論
」
的
導
論
中
說
，
他
的
目
的
是
「
探
討
人
類
知
識
的
起
源
、
確
實
性
和
界
限
，
以
及
信

念
、
意
見
、
同
意
的
地
位
與
等
級
。
」
@
在
此
，
他
沒
有
明
白
地
區
分
討
論
我
們
觀
念
起
源
的
心
理
學
的
問

題
，
和
知
識
論
的
問
題
|
|
諸
如
確
實
知
識
的
本
性
以
及
「
意
見
」

(
8
戶
口
古
口
)
的
充
分
很
接
。
但
是
在
那
個

時
代
，
我
們
不
能
對
他
做
這
樣
的
要
求
。
在
提
到
他
準
備
採
用
的
方
法
之
前
，
他
聲
明
我
們
很
值
得
「
去
尋
求

意
見
與
知
識
之
間
的
分
際
;
並
對
那
些
一
我
們
沒
有
確
實
知
識
的
事
物
加
以
某
種
考
察
，
以
求
調
整
我
們
的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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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並
調
節
我
們
的
信
念
。
」
@
以
上
多
少
是
個
知
識
論
的
工
作
。
但
是
洛
克
當
時
提
出
的
第
一
點
探
討
方
法

是
去
探
討
「
那
些
可
以
觀
察
，
並
自
覺
地
存
在
於
心
中
的
觀
念
、
概
念
，
或
者
任
何
其
他
我
們
喜
歡
怎
麼
稱
呼

的
東
西
，
以
及
那
些
途
徑
，
由
之
悟
性
可
以
具
有
它
們
之
@
在
此
則
屬
心
理
學
的
探
討
。

「
悟
性
論
」
的
第
一
、
二
卷
均
在
討
論
我
們
的
觀
念
。
在
第
一
卷
中
，
洛
克
駁
斥
天
生
本
具
觀
念
G
E
m
s

宜
。
自
)
的
理
論
，
而
在
第
二
卷
中
，
他
提
出
他
自
己
的
理
論
，
論
及
我
們
的
觀
念
，
它
們
的
起
源
及
本
性
。
但

是
，
當
觀
念
被
界
定
為
思
考
時
悟
性
的
對
象
時
，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
對
觀
念
的
討
論
有
時
候
是
關
於
我
們
對
事

物
的
觀
念
的
討
論
，
而
有
時
侯
則
是
對
那
些
我
們
具
有
觀
念
的
事
物
的
討
論
。

第
三
卷
討
論
字
辭

(
4呵
。
且
也
。
它
與
前
一
卷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
因
為
「
字
辭
最
初
當
下
的
意
義
即
是
使

用
它
們
的
人
的
心
中
的
觀
念
。
」
@
觀
念
代
表
事
物
，
而
字
辭
代
表
觀
念
。

洛
克
方
法
的
第
二
點
及
第
三
點
是
「
去
表
示
由
那
些
觀
念
，
悟
性
能
兵
有
什
麼
知
識
;
以
及
它
的
確
實

性
、
證
接
和
界
限
」
，
以
及
去
探
討
「
信
念
或
意
見
的
本
性
與
地
位
。
」
@
知
識
和
意
見
等
主
題
，
則
在
第
四

卷
討
論
。

西洋哲學史

四
、
對
天
生
本
具
觀
念
的
攻
擊

為
了
替
經
驗
論
的
知
識
基
礎
奠
基
而
清
除
場
地
，
洛
克
首
先
拿
先
天
本
具
觀
念
論
開
刀
。
他
把
這
個
理
論

理
解
為
主
張
|
i

「
在
悟
性
中
存
有
某
些
天
生
本
具
的
原
則
;
某
些
基
本
的
概
念
和
特
性
印
記
在
人
的
心
靈
，

在
一
開
始
靈
魂
就
接
受
它
們
;
而
與
它
一
起
降
生
於
這
個
世
界
。
」
。
這
些
原
則
有
些
是
思
辨
性
的
。
洛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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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說
，
像
是
「
不
論
它
是
什
麼
東
西
，
它
就
是
它
」
，
以
及
「
同
一
事
物
不
可
能
反
是
如
此
又
不
是
如
仗
。
」

其
他
原
則
則
是
實
踐
性
的
，
這
是
指
一
般
道
德
的
原
則
而
言
。
在
他
對
此
理
論
討
論
的
過
程
中
，
洛
克
明
白
地

提
到
柴
柏
里
的
赫
伯
特
爵
士
的
「
共
通
觀
念
」
理
論
。
@
但
是
他
說
「
當
我
寫
完
」
討
論
的
前
半
部
，
他
才

考
慮
到
後
者
的
「
論
真
理
」
(
巳
為
這
之E
m
S
這
本
書
。
因
此
他
不
是
一
開
始
部
特
別
要
攻
擊
赫
伯
特
爵
士
;

而
且
他
也
沒
有
告
訴
我
們
，
當
他
開
始
攻
擊
天
生
本
共
觀
念
論
時
，
他
心
中
究
竟
以
那
一
個
或
那
些
哲
學
家
為

目
標
。
他
以
為
這
個
理
論
是
「
某
些
人
的
確
定
意
見
」
'
並
以
為
對
那
些
人
而
言
「
沒
有
更
可
親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
;
由
此
或
許
可
以
推
測
，
他
只
是
一
般
地
反
對
這
種
理
論
，
而
沒
有
刻
意
批
駁
任
何
一
個
特
定
的
個
人

|
|
例
如
笛
卡
兒
，
或
是
特
定
的
團
體

l
l

如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他
把
所
有
對
此
理
論
的
支
持
者
的
皆

包
含
進
去
。

根
攘
洛
克
，
習
慣
地
引
證
用
來
支
持
這
個
理
論
的
主
要
論
證
是
大
家
都
贊
同
的
。
因
為
所
有
的
人
都
同

意
某
些
思
辨
的
及
實
踐
的
原
則
的
真
確
性
，
所
以
必
得
如
下
述
的
論
證
|
|
l

這
些
原
則
是
根
源
地
印
在
人
的
心

中
，
而
且
它
們
「
必
讀
且
確
實
如
同
任
何
其
他
固
有
能
力
一
般
地
」
與
人
降
生
於
這
個
世
界
。
@

洛
克
反
對
這
個
理
論
，
首
先
論
釋
說
，
即
使
真
的
所
有
的
人
都
同
意
某
些
原
則
，
這
項
事
實
並
木
偕
哲
明

這
些
原
則
即
是
天
生
本
兵
的
，
如
果
對
此
普
遍
的
贊
同
能
有
其
他
解
釋
的
話
。
換
句
話
說
，
如
果
不
用
引
進

本
具
觀
念
的
假
設
，
就
能
解
釋
何
以
所
有
的
人
類
都
同
意
這
些
原
則
是
真
的
，
那
麼
這
個
假
設
即
是
多
餘
的
，

而
應
當
引
用
經
濟
原
則
去
除
之
。
洛
克
當
然
確
信
不
用
預
設
本
兵
觀
念
即
可
輕
易
地
解
釋
我
們
所
有
觀
念
的
起

源
。
而
僅
憑
這
項
理
由
，
他
單
備
去
除
這
個
理
論
。

洛.101.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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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
，
洛
克
論
辯
說
，
用
來
支
持
本
具
觀
念
論
的
論
證
是
不
足
取
的
。
因
為
對
於
任
何
原
則
的
真
實
性
都

沒
有
普
遍
的
贊
同
。
孩
童
及
白
癡
有
心
靈
，
但
是
他
們
並
不
知
道
「
同
一
事
物
不
可
能
既
是
如
此
又
不
是
如

此
」
這
項
原
則
。
但
是
如
果
這
項
原
則
真
是
本
兵
的
，
他
們
必
定
知
道
。
「
沒
有
一
個
命
題
可
叫
說
是
存
於
心

中
的
，
如
果
它
從
未
被
知
道
，
從
未
被
意
識
到
。
」
@
況
且
，
「
許
多
沒
有
受
過
教
育
的
人
、
以
及
蚊
隸
，
過

了
許
多
年
，
甚
至
在
他
們
懂
道
理
的
年
紀
時
，
也
從
未
思
考
過
這
個
或
類
蝕
的
一
般
命
題
。
」
@
思
辨
秩
序

的
一
般
原
則
「
在
印
度
人
的
茅
屋
中
很
少
被
提
到
，
在
孩
童
的
思
想
中
更
少
發
現
它
們
，
在
天
生
的
白
攘
的
心

中
也
找
不
到
任
何
有
關
它
們
的
印
象
。
」
@
至
於
說
到
實
麗
的
或
道
德
的
原
則
，
「
我
們
很
難
找
到
→
個
道
德

法
則
來
做
例
子
，
好
像
『
不
論
它
是
什
麼
，
它
就
是
它
』
之
被
普
遍
而
輕
易
地
同
意
，
或
者
像
『
同
一
事
物
不

可
能
師
是
如
此
文
不
是
如
此
』
之
顯
現
為
真
理
。
」
@
所
有
人
都
同
意
的
道
德
法
則
在
那
里
呢
?
公
正
以
及
遵

守
契
約
這
類
一
般
的
法
則
似
乎
最
普
遍
地
被
接
受
。
但
是
很
難
令
人
相
信
，
那
些
慣
於
違
犯
這
些
法
則
的
人
也

在
出
生
時
間
接
受
它
們
做
為
先
天
的
原
則
。
或
許
可
以
勉
強
地
說
，
這
些
人
的
內
心
同
意
法
則
，
只
是
在
實
踐

上
違
背
而
已
。
但
是
「
我
一
直
認
為
人
的
行
動
即
是
他
們
思
想
最
好
的
詮
釋
者
。
」
@
而
「
本
具
的
實
踐
原
則

之
提
出
是
奇
怪
而
不
合
理
的
，
唯
有
經
由
洗
恩
才
能
終
止
它
。
」
@
我
們
確
實
有
自
然
的
傾
向
;
但
是
自
然
的

傾
向
並
不
等
於
本
兵
的
原
則
。
如
果
道
德
原
則
真
是
本
具
的
，
那
麼
在
不
同
的
社
會
與
不
同
的
時
代
裹
，
我
』
們

就
不
會
發
現
那
些
道
德
狀
況
及
實
踐
的
差
異
，
而
事
實
上
我
們
確
實
發
現
到
了
。

或
許
有
人
會
反
對
說
，
以
上
這
些
都
預
設
，
原
則
若
是
本
兵
的
，
就
必
須
從
生
命
的
開
端
即
自
覺
地
認
識

到
，
而
這
是
個
不
當
的
預
設
。
因
為
這
些
原
則
可
以
是
本
兵
的
，
並
非
指
懷
抱
中
的
嬰
見
已
自
覺
地
認
識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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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
而
是
說
當
人
們
使
用
理
性
時
郎
認
識
到
它
們
。
它
們
甚
至
可
以
是
本
兵
的
，
如
果
當
一
個
人
瞭
解
到
有
關

名
辭
的
意
羲
，
他
必
然
君
出
所
討
論
的
這
個
命
題
的
真
實
性
。

如
果
當
人
到
了
理
性
的
年
齡
就
可
認
識
原
則
的
真
實
性
這
句
話
是
表
示
當
人
到
了
某
個
特
定
的
年
齡
就
能

認
識
它
的
真
實
性
，
則
洛
克
並
不
相
信
當
人
在
這
世
上
過
了
一
段
時
間
後
就
必
然
能
認
識
到
任
何
的
原
則
。
我

們
業
已
君
到
，
他
確
實
認
為
有
些
人
完
全
不
能
認
識
到
一
般
的
抽
象
的
原
則
。
至
於
說
到
這
種
觀
點
，
|
|
認
為

當
這
些
名
辭
的
意
義
被
知
道
時
，
即
可
君
出
那
些
原
則
確
實
是
本
兵
的
。
洛
克
並
不
否
認
有
這
一
類
的
原
則
，
但

是
他
拒
絕
承
認
有
任
何
恰
當
的
理
由
去
稱
它
們
為
「
本
兵
的
」
。
一
旦
瞭
解
名
辭
立
即
就
會
同
意
一
個
命
題
，

如
果
這
就
表
示
這
個
命
題
是
個
本
兵
的
原
則
，
那
麼
人
們
「
將
會
發
現
他
們
自
己
擁
有
大
量
的
本
兵
原
則
。
」

@
將
會
有
「
聲
勢
浩
大
的
本
兵
命
題
。
」
@
而
且
，
名
辭
的
意
義
必
須
學
習
，
我
們
也
必
須
學
得
有
關
的
觀

念
，
這
些
事
實
都
明
顯
地
表
示
所
討
論
的
命
題
事
實
上
不
是
本
具
的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把
「
本
兵
的
」
這
個
意
義
當
做
顯
然
本
具
的
，
洛
克
反
對
說
，
所
有
可
用
的
證
據
都
顯

示
沒
有
顯
然
的
本
具
原
則
。
然
而
，
如
果
「
本
兵
的
」
是
指
隱
舍
地
或
實
質
地
本
兵
的
，
洛
克
則
問
:
說
有
這

種
意
義
的
本
兵
原
則
究
竟
是
指
什
麼
?
「
很
難
了
解
隱
含
地
印
於
悟
性
之
上
的
原
則
是
指
什
麼
意
思
;
除
非
它

是
指
，
心
靈
能
移
了
解
並
肯
定
地
同
意
這
樣
的
命
題
。
」
@
而
沒
有
人
會
否
認
心
靈
能
移
了
解
並
肯
定
地
同
意

例
如
數
學
的
命
題
。
那
麼
，
我
們
為
什
麼
要
稱
它
們
是
本
兵
的
呢
?
加
上
這
個
形
容
詞
，
並
沒
有
說
明
什
麼
，

也
沒
有
多
說
什
麼
。

本
兵
觀
念
的
理
論
在
當
代
思
想
中
並
非
重
要
的
理
論
，
而
且
無
論
如
何
，
康
德
的
「
先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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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
已
經
取
代
了
這
個
較
老
的
本
具
觀
念
論
，
由
此
君
來
，
似
乎
我
花
費
過
多
的
篇
幅
去
鼓
述
洛
克
對
此
主
題

的
討
論
。
但
是
他
對
此
理
論
的
討
論
至
少
可
以
顯
出
洛
克
常
識
的
態
度
以
及
他
求
助
於
可
用
的
經
驗
證
攘
的
一

貫
態
度
。
況
且
，
哲
學
史
的
目
的
亦
不
只
是
在
於
提
到
在
今
日
仍
有
重
要
性
的
理
論
。
在
洛
克
那
個
時
代
，
本

具
觀
念
論
亦
頗
具
影
響
力
。
就
某
種
程
度
而
昔
日
，
他
可
能
是
在
與
幻
想
中
的
敵
人
作
戰
;
因
為
我
們
很
難
想
像

有
人
會
相
信
懷
抱
中
的
嬰
見
能
移
顯
然
地
認
識
到
任
何
本
兵
的
命
題
。
但
是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洛
克
也
攻
擊
隱

含
的
或
實
質
的
本
兵
觀
念
或
原
則
的
理
論
;
這
種
形
式
的
理
論
被
那
些
優
秀
的
人
|
|
笛
卡
兒
和
萊
布
尼
茲

|
|
所
主
張
。

西洋哲學史

五
、
經
驗
主
義
的
原
則

因
此
，
把
本
兵
觀
念
的
偎
設
撇
開
不
談
，
那
麼
心
靈
如
何
能
兵
有
觀
念
呢
?
「
所
有
這
些
理
性
與
知
識

的
材
料
從
那
襄
來
呢
?
對
此
，
我
用
一
句
話
回
答
l
l

從
「
經
驗
」
而
來
。
我
們
所
有
的
知
識
都
以
它
為
基

礎
，
而
它
最
後
是
由
它
本
身
導
出
的
。
」
@
但
是
洛
克
把
經
驗
理
解
成
什
麼
呢
?
他
的
理
論
是
說
，
我
們
所
有

的
知
識
最
後
是
從
感
覺
或
從
反
省
而
導
出
的
，
而
此
兩
者
即
形
成
經
驗
。
「
我
們
的
感
官
與
個
別
的
可
感
覺
對

象
接
觸
，
而
根
攘
那
些
對
象
影
響
它
們
的
方
式
，
把
對
於
事
物
幾
種
不
同
的
知
覺
傳
連
到
心
中
。

.•.••. 

當
我

說
，
這
些
感
官
傳
達
到
心
中
，
我
的
意
思
是
說
，
它
們
從
外
在
對
象
傳
達
到
心
中
那
些
在
那
見
產
生
那
些
知
覺

的
東
西
。
」
@
這
就
是
感
覺
作
用
。
觀
念
的
另
一
來
源
是
對
我
們
自
身
心
靈
的
運
作
的
知
覺
，
諸
如
認
知
、
思

考
、
懷
疑
、
相
信
及
意
願
。
這
個
來
源
是
反
省
，
「
唯
有
當
心
靈
反
省
它
內
部
自
己
的
運
作
，
才
能
提
供
這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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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觀
念
。
」
@
我
們
所
有
的
觀
念
均
來
自
於
這
些
來
源
中
的
此
一
或
被
一
。

在
討
論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可
能
會
注
意
到
「
觀
念
」
這
個
名
辭
的
歧
義
使
用
，
對
此
亦
已
有
所
引
述
。
例

如
，
洛
克
時
常
提
到
我
們
對
於
可
感
覺
的
性
質
的
觀
念
，
然
而
在
其
他
時
侯
，
他
又
把
可
感
覺
的
性
質
說
成
是

觀
念
。
甚
至
，
後
面
將
會
看
到
，
他
使
用
「
觀
念
」
這
個
名
辭
不
僅
用
來
指
「
感
覺
具
料
」
(
印OE
O
-

告

E
)
，
而

且
用
來
指
概
念
和
普
遍
觀
念
。
雖
然
在
一
個
特
定
的
場
合
中
，
我
們
無
疑
地
可
以
弄
清
楚
洛
克
真
正
想
要
說
的

是
什
麼
，
但
是
對
「
觀
念
」
這
個
名
辭
的
粗
卒
使
用
破
壞
了
清
晰
性
。

然
而
，
無
論
如
何
，
洛
克
確
信
經
驗
是
所
有
觀
念
的
源
泉
。
如
果
我
們
觀
察
孩
章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他
們

的
觀
念
如
何
隨
著
他
們
的
經
驗
而
形
成
、
發
展
、
增
加
。
人
類
的
注
意
力
起
初
是
指
向
外
界
的
，
因
此
感
覺
成

為
觀
念
的
主
要
來
諒
。
「
一
面
長
大
，
一
面
不
斷
地
注
意
向
外
的
感
覺
，
在
人
們
步
入
成
熟
的
年
齡
之
前
，
他

們
很
少
對
他
們
內
部
所
經
過
的
一
切
加
以
任
何
相
當
的
反
省
;
而
有
些
人
根
本
就
不
曾
做
過
。
」
@
但
是
雖
然

反
省
或
內
省
沒
有
一
般
地
發
展
到
感
覺
所
達
到
的
地
步
，
我
們
對
諸
如
思
考
與
意
願
這
些
心
靈
的
活
動
沒
有
觀

念
，
除
非
我
們
對
這
些
活
動
有
實
際
的
經
驗
。
如
果
使
用
一
個
字
辭
，
而
我
們
對
與
此
字
辭
相
對
廳
的
活
動
毫

無
經
驗
，
說
們
不
會
知
道
這
個
字
辭
是
指
什
麼
意
思
。
因
此
，
洛
克
的
結
論
是
|
|
「
所
有
那
些
崇
高
的
思

想
，
高
入
雲
端
，
直
上
天
際
，
也
是
發
源
於
此
，
且
立
足
於
此
|
1
l
在
思
想
漫
步
其
中
的
整
個
範
圍
一
晨
，
在
那

些
遙
遠
的
玄
想
中
，
似
乎
可
以
離
開
，
而
事
實
上
卻
一
點
也
不
能
超
出
那
些
感
覺
或
反
省
為
冥
想
而
提
供
的
觀

念
。
」
@

洛
克
的
一
般
原
則
|
|
我
們
所
有
的
觀
念
都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且
依
靠
經
驗
|
!
在
英
國
古
典
經
驗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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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是
個
基
本
的
原
則
。
而
理
性
主
義
的
哲
學
家
，
諸
如
笛
卡
兒
與
萊
布
尼
茲
，
相
信
實
質
的
本
兵
觀
念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說
洛
克
的
原
則
是
「
經
驗
主
義
的
原
則
」
。
但
是
不
要
把
這
個
意
思
誤
解
成
洛
克
發
明
了
它
。
在

此
只
舉
一
個
例
子
，
多
瑪
斯
(
曾
﹒
叫

4

月5

日
自
〉
冉
冉
口
戶
口

8
)
在
十
三
世
紀
就
主
張
我
們
所
有
的
自
然
觀
念
及
知

識
是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
而
沒
有
所
謂
的
本
具
觀
念
。
甚
至
，
他
承
認
感
官
知
覺
與
內
省
或
反
省
是
觀
念
的
「
源

泉
」
'
用
洛
克
的
說
法
，
雖
然
他
把
後
者
隸
屬
於
前
者
，
這
是
說
注
意
力
首
先
指
向
外
在
的
物
質
對
象
。
當

然
，
多
瑪
斯
不
是
一
般
所
謂
的
「
經
驗
主
義
者
」
。
事
實
上
，
如
果
我
們
把
純
碎
的
經
驗
主
義
當
成
→
種
排
除

所
有
形
上
學
的
哲
學
，
洛
克
本
人
也
不
是
個
純
粹
的
「
經
驗
主
義
者
」
。
但
是
我
不
想
對
多
瑪
斯
與
洛
克
作
任

何
比
較
。
我
之
所
以
提
到
前
者
，
只
是
要
指
出
下
面
這
種
想
法
是
錯
誤
的
|
|
以
為
洛
克
發
明
這
種
我
們
的
觀

念
源
自
經
驗
的
理
論
，
以
及
說
得
好
像
本
兵
觀
念
的
學
說
在
中
世
紀
故
不
加
懷
疑
地
主
張
著
。
完
全
不
同
於
十

四
世
紀
那
些
歐
坎
主
義
思
潮
中
的
哲
學
家
，
像
多
瑪
斯
這
一
位
十
三
世
紀
的
形
上
學
家
，
他
比
像
渡
納
丈
德

(
∞
丹
-
g
g
g
E
Z
H
0
)那
樣
的
哲
學
家
更
密
切
地
繼
承
亞
里
斯
多
德
式
的
思
考
方
式
，
他
不
相
信
本
兵
觀
念
的

假
設
。
洛
克
對
這
個
經
驗
主
義
原
則
的
論
斷
在
歷
史
上
具
有
很
大
的
重
要
性
，
但
是
並
不
是
說
在
他
以
前
沒
有

人
曾
經
主
張
任
何
這
類
的
事
情
。

西洋哲學史

附

註

@ 

對
此
書
的
引
文
乃
依
〉-
n﹒
H
d
g
o門
本
之
卷
款
及
頁
數
。

悟
性
論
，
「
致
請
看
書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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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性
論
，
導
論
，
第
八
節
;
卷
一
，
頁
三
-
一
。

@ 

同
上
，
第
二
節
;
春
一
，
頁
二
六
。

@ 

同
上
，
第
三
節
;
卷
一
，
頁
-
一
七
。

@ 

同
上
，
頁
一
一
入
。

@ 

悟
性
論
，
第
三
部
，
第
二
章
，
第
二
節
;
卷
-
7
頁
丸
。

悟
性
論
，
導
論
，
第
三
一
節
;
券
一
，
頁
-
一
入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一
幸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三
七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二
章
，
第
十
五
節
起
;
卷
一
，
頁
入
。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一
一
節
;
卷
一
，
頁
三
九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五
節
;
卷
一
，
頁
四
0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十
-
立
即
;
卷
一
，
頁
四
五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二
十
七
節
;
卷
一
，
頁
六
-
一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二
章
，
第
二

w
;

卷
一
，
頁
六
四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二
章
，
弟
三
一
節
;
卷
一
，
頁
六
A
A至
六
七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二
章
，
第
三
一
節
;
卷
一
，
頁
六
七
。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十
八
節
;
卷
一
，
頁
五
一
。

@ @ @ @ @ @ 4Ð æ C0 æ @ @ 

同
上
，
頁
五
三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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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性
論
，
第
一
部
，
第
一
章
，
第
二
+
一
一
節
;
卷
一
，
頁
五
六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一
章
，
第
-
立
即
.
，
券
一
，
頁
一
-
二
至
一
-
一

-
7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一
章
，
第
三
節
;
卷
一
，
頁
一
一
一
-
一
至
一
-
一
=
了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一
章
，
第
四
節
;
卷
一
，
頁
一
-
一
田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一
章
，
第
八
節
.
，
卷
一
，
買
了
一
七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一
章
，
第
二
十
四
節
;
卷
一
，
頁
一
田
二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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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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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克

、
簡
單
觀
念
和
護
人
口
觀
念

克(二)

在
上
一
章
最
後
→
節
，
關
於
我
們
觀
念
的
起
頭
所
說
的
一
切
，
會
使
人
以
為
，
依
洛
克
的
君
法
，
心
靈
是

純
粹
被
動
的
;
亦
帥
，
觀
念
被
「
傳
達
到
心
中
」
布
停
在
那
裹
，
以
及
在
觀
念
形
成
的
過
程
中
，
心
靈
完
全
沒

有
擔
負
主
動
的
角
色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把
它
當
成
恰
當
的
說
法
，
將
會
對
洛
克
的
理
論
發
生
錯
誤
的
解
釋
。

因
為
他
區
分
了
簡
單
觀
念
和
接
合
觀
念
。
心
靈
按
動
地
接
受
前
者
，
卻
在
後
者
產
生
的
過
程
中
有
所
活
動
。

對
於
簡
單
觀
念
的
例
子
，
洛
克
首
先
舉
出
泳
塊
的
冷
與
硬
、
百
合
花
的
自
與
香
、
糖
的
甜
味
。
這
些
一
「
觀

念
」
的
每
一
個
都
是
只
經
由
一
種
感
官
而
到
達
我
們
心
中
。
例
如
，
白
這
個
觀
念
僅
經
由
觀
覺
而
到
達
我
們
心

中
，
而
玫
瑰
花
的
香
味
僅
經
由
嗅
覺
而
到
達
我
們
心
中
。
因
此
，
洛
克
稱
它
們
為
「
單
一
感
官
的
觀
念
」
。
但

是
有
些
其
他
的
觀
念
則
是
經
由
一
個
以
上
的
感
官
而
教
我
們
接
受
。
諸
如
「
空
間
或
廣
延
、
形
狀
、
靜
止
及
運

動
。
因
為
這
些
是
基
於
眼
睛
以
及
身
體
的
接
觸
而
成
為
可
知
覺
的
印
象
;
那
麼
，
藉
著
君
與
觸
，
我
們
可
以
接

收
到
廣
延
、
形
狀
、
物
膛
的
動
與
靜
這
些
觀
念
，
並
把
它
們
傳
到
心
中
。
」
@

洛• 1σ9.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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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這
些
種
類
的
簡
單
觀
念
是
感
覺
的
觀
念
。
但
是
也
有
反
省
的
簡
單
觀
念
，
主
要
是
「
知
覺
或
思
考
，

以
及
意
欲
或
意
願
」
這
兩
個
觀
念
。
@
更
有
一
些
其
他
的
簡
單
觀
念
，
「
它
們
經
由
感
覺
與
反
省
的
所
有
途
徑

而
把
它
們
自
己
傳
到
心
中
，
此
間
快
樂
或
高
興
，
及
其
反
面
的
痛
苦
或
不
適
、
力
量
、
存
在
、
統
一
。
」
@
如

此
，
快
樂
或
痛
苦
，
高
興
或
不
適
，
幾
乎
伴
隨
著
我
們
所
有
的
觀
念
，
不
論
是
感
覺
的
或
是
反
省
的
，
而
「
存

在
與
統
→
則
是
另
外
兩
個
觀
念
，
它
們
是
被
一
切
外
在
的
對
象
和
一
切
內
在
的
觀
念
提
供
給
悟
性
。
」
@
我
們

藉
著
觀
察
自
然
物
對
他
物
所
生
的
影
響
，
以
及
觀
察
我
們
自
己
本
身
依
意
志
而
運
動
我
們
身
體
各
部
分
的
那
種

力
量
，
由
此
我
們
亦
獲
得
力
量
這
個
觀
念
。

因
此
，
我
們
有
四
種
簡
單
觀
念
。
而
所
有
這
些
觀
念
的
共
同
特
徵
即
是
它
們
均
是
被
動
地
接
受
的
。
「
我

們
感
官
的
對
象
有
許
多
的
確
拿
它
們
個
別
的
觀
念
強
迫
我
們
的
心
靈
接
受
，
不
論
我
們
願
意
與
否
;
而
我
們
心

靈
的
運
作
甚
至
不
許
我
們
對
它
們
不
具
有
某
些
模
糊
的
概
念
。
當
一
個
人
思
考
時
，
他
不
可
能
全
然
不
知
他
在
做

些
什
麼
。
」
@
甚
至
，
一
旦
心
靈
擁
有
這
些
簡
單
觀
念
，
就
不
能
更
改
或
消
除
它
們
或
是
依
意
願
而
用
新
的
來
取

代
。
「
最
高
的
智
慧
或
最
廣
的
悟
性
，
都
沒
有
能
力
，
藉
著
任
何
思
想
的
敏
捷
或
多
變
，
去
發
明
或
形
構
心
中
新

的
簡
單
觀
念
，
亦
不
能
由
前
述
的
途
徑
為
之

l
l

悟
性
的
任
何
力
量
都
不
能
消
除
已
存
於
那
真
的
那
些
。
」
@

在
另
一
方
面
，
心
靈
能
移
主
動
地
形
構
復
合
觀
念
，
用
簡
單
觀
念
做
為
它
的
材
料
。
人
可
以
結
合
兩
個
或

更
多
的
簡
單
觀
念
而
成
→
個
復
合
觀
念
。
他
並
非
扁
限
於
赤
裸
裸
的
觀
察
和
內
省
，
他
能
自
願
地
結
合
感
覺
與

反
省
的
資
料
去
形
成
新
的
觀
念
，
這
些
新
的
觀
念
每
一
個
都
能
被
視
為
一
件
事
物
並
加
上
一
個
名
稱
。
例
如
，

「
美
，
感
恩
，
人
，
軍
隊
，
宇
宙
。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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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克
對
復
合
觀
念
的
一
般
想
法
並
不
是
很
困
難
的
。
例
如
，
我
們
結
合
白
、
甜
、
硬
這
些
簡
單
觀
念
而
形

成
一
塊
糖
這
個
接
合
觀
念
。
洛
克
的
簡
單
觀
念
在
何
種
意
義
下
能
適
當
地
稱
為
「
簡
單
」
，
無
疑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正
如
同
在
何
種
意
義
下
它
們
能
適
當
地
冠
以
「
觀
念
」
一
名
，
一
樣
是
可
爭
論
的
。
然
而
，
這
個
一
般
的

想
法
是
相
當
清
楚
的
，
如
果
我
們
不
過
分
嚴
密
地
去
檢
查
的
話
。
但
是
洛
克
把
復
合
觀
念
分
成
兩
類
，
反
而
把

事
情
弄
糟
了
。
在
「
悟
性
論
」
的
原
稿
中
，
他
把
鼓
合
觀
念
分
成
ω
實
體
的
觀
念
，
例
如
人
、
政
巍
、
黃
金
等

觀
念
;
ω
集
合
實
體
的
觀
念
，
例
如
軍
隊
這
個
觀
念
;
ω
樣
態
或
模
態
的
觀
念
，
例
如
形
狀
的
觀
念
、
思
考
的

觀
念
、
奔
跑
的
觀
念
;
ω
關
係
的
觀
念
，
「
對
一
個
觀
念
與
另
一
觀
念
之
間
關
係
的
考
慮
」
。
@
而
這
個
分
類

重
新
出
現
於
出
版
的
「
悟
性
論
」
中
，
為
了
方
便
而
減
為
三
類
|
l
i

樣
態
、
實
體
、
與
關
係
。
這
是
很
接
對
象

而
來
的
分
類
。
但
是
他
在
出
版
的
「
悟
性
論
」
中
文
把
另
一
種
三
分
包
括
進
去
，
而
且
首
先
說
到
。
這
則
是
根

攘
心
靈
的
活
動
而
來
的
分
類
。
心
靈
可
以
結
合
簡
單
觀
念
而
成
為
一
個
組
合
的
觀
念
，
「
由
此
造
成
所
有
的
復

合
觀
念
」
@
'
這
個
說
明
乍
看
之
下
，
似
乎
把
復
合
觀
念
限
定
為
這
種
類
型
的
觀
念
。
第
二
步
，
心
靈
能
移

連
結
兩
個
觀
念
，
不
論
是
簡
單
的
或
是
直
合
的
，
而
對
兩
者
相
五
比
較
卻
不
把
它
們
結
合
成
一
個
。
由
此
，
心

靈
即
得
到
關
係
的
觀
念
。
第
三
步
，
心
靈
能
移
把
觀
念
「
從
它
們
實
際
存
在
時
伴
隨
著
它
們
的
所
有
其
他
觀
念

分
離
出
來
;
這
就
吽
做
抽
象
作
用
l
l

而
由
此
造
成
心
靈
所
有
的
一
般
觀
念
。
」
@
在
「
悟
性
論
」
第
四
版
中

提
出
這
個
分
類
後
，
洛
克
接
著
提
出
他
原
初
的
分
類
。
在
以
後
的
章
節
中
，
他
遵
循
原
初
的
分
類
，
首
先
討
論

接
態
，
接
著
討
論
實
體
，
最
後
討
論
關
係
。

一
且
提
出
簡
單
觀
念
和
接
合
觀
念
這
個
一
般
的
理
論
，
洛
克
就
有
義
務
去
證
成
它
。
他
有
責
任
去
說
明
，

洛. 111 .劈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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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起
一
抽
象
的
觀
念
看
起
來
極
遠
離
於
感
覺
和
反
省
的
當
下
資
料
，
事
實
上
如
何
可
以
依
攘
簡
單
觀
念
的
組
合
或

比
較
而
加
以
解
釋
。
「
對
此
，
我
將
努
力
就
我
們
所
有
的
空
間
、
時
間
、
無
限
、
以
及
其
他
少
數
的
一
些
觀
念

加
以
說
明
，
這
些
君
起
來
最
遠
離
那
些
原
初
的
觀
念
。
」
@

二
、
簡
單
樣
態

l
|

空
間
、
總
廷
、
生
圳
股

西洋哲學史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洛
克
把
復
合
觀
念
分
成
樣
態
的
觀
念
、
實
體
的
觀
念
、
及
關
係
的
觀
念
、
樣
態
被
界
定
為

「
那
些
接
合
觀
念
，
不
論
它
們
如
何
組
成
，
它
們
本
身
均
不
包
含
獨
自
存
在
的
假
定
，
而
是
故
視
為
實
體
的
從

屬
物
或
衍
生
物
;
諸
如
三
角
形
、
感
恩
、
謀
殺
等
字
眼
所
指
的
觀
念
。
」
@
樣
態
有
兩
種
，
即
簡
單
的
與
混
合

的
。
簡
單
的
樣
態
是
「
相
同
的
簡
單
觀
念
的
變
化
或
不
同
的
結
合
，
而
不
與
任
何
其
他
的
觀
念
混
合
，
(
然
而

混
合
的
樣
態
則
是
〉
幾
種
簡
單
觀
念
的
結
合
，
而
成
為
一
個
接
合
的
。
」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偎
定
我
們
具
有

「
一
」
這
個
簡
單
觀
念
，
我
們
能
移
重
覆
這
個
觀
念
、
或
是
結
合
同
類
的
三
個
觀
念
而
形
成
「
三
」
這
個
復
合

觀
念
，
此
乃
「
一
」
的
簡
單
樣
態
。
根
攘
洛
克
的
定
義
，
因
為
它
是
「
相
同
種
類
的
」
觀
念
結
合
而
成
的
結

果
，
所
以
它
是
個
簡
單
樣
態
。
但
是
，
美
這
個
觀
念
則
是
混
合
樣
態
的
觀
念
。
因
為
美
不
能
自
己
存
在
，
而
是

事
物
的
限
定
或
樣
態
，
所
以
它
是
樣
態
的
觀
念
而
非
實
體
的
觀
念
。
它
是
個
混
合
樣
態
的
觀
念
，
因
為
它
包
含

「
顏
色
與
形
狀
的
某
種
組
合
，
而
引
起
觀
者
的
愉
悅
」
@
。
這
就
是
說
，
它
包
舍
不
同
種
類
的
觀
念
。

洛
克
討
論
的
簡
單
樣
態
，
所
息
的
例
子
是
空
間
、
綿
延
、
數
字
、
無
限
、
運
動
的
樣
態
，
以
及
聲
、
色
、

昧
、
臭
的
樣
態
。
那
麼
，
「
滑
、
滾
、
摔
、
走
、
爬
、
跑
、
舞
、
跳
、
躍
」
等
等
，
「
全
都
不
過
是
運
動
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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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限
定

(
B
a
E
n
m泣。
口
∞
)
。
」
@
同
樣
的
，
藍
、
紅
、
綠
，
是
顏
色
的
變
化
或
限
定
。
而
前
面
也
提
到
洛
克

如
何
把
不
同
的
數
字
君
做
數
字
的
簡
單
據
態
。
但
是
很
難
君
出
他
如
何
把
空
間
、
綿
延
及
無
限
視
為
簡
單
樣

態
，
，
在
此
必
領
稍
加
解
釋
。

我
們
經
由
兩
種
感
官
l
|

棍
覺
與
觸
覺
，
而
得
到
空
間
這
個
簡
單
觀
念
。
「
僅
僅
考
慮
任
何
兩
個
存
在
物

之
間
的
長
度
，
而
不
考
慮
它
們
之
間
的
其
他
任
何
事
情
，
這
種
空
間
郎
稱
為
距
離
;
如
果
考
慮
到
長
度
、
寬
度

與
厚
度
，
我
想
它
可
以
吽
做
容
積
。
廣
延
@
這
個
名
辭
則
通
常
用
來
指
不
論
依
伺
種
態
度
考
慮
的
空
間
。
」
@

那
麼
，
「
每
一
個
不
同
的
距
離
都
是
空
閉
的
一
個
不
同
的
限
定
;
而
任
何
不
同
距
離
或
空
間
的
每
一
個
觀
念
都

是
這
個
觀
念
的
一
個
簡
單
樣
態
。
」
@
而
我
們
能
慘
重
覆
、
或
增
加
、
或
擴
大
空
間
的
簡
單
觀
念
，
直
到
我
們

得
到
一
般
空
間
這
個
觀
念
，
洛
克
對
此
提
出
「
伸
展
」

(
2
3日
古
口
)
這
個
名
辭
。
這
個
一
般
空
間
的
優
雜
觀

念
l
l

於
此
，
宇
宙
被
認
為
是
廣
延
的
l
l

是
由
空
間
的
簡
單
觀
念
的
結
合
、
或
重
覆
、
或
擴
大
而
成
的
。

我
們
對
時
間
的
觀
念
的
終
極
基
礎
是
在
我
們
對
我
們
心
中
一
個
接
一
個
的
觀
念
系
列
的
觀
察
。
「
若
干
觀

念
的
這
峰
一
顯
象
，
一
個
接
一
個
的
出
現
在
我
們
心
中
，
對
它
們
的
反
省
使
得
我
們
具
有
連
續
這
個
觀
念
;
而
這

個
連
續
之
任
何
部
分
之
間
的
距
離
，
或
是
我
們
心
中
任
何
兩
個
觀
念
的
顯
象
之
間
的
臣
離
，
即
是
我
們
所
稱
的

綿
延
。
」
@
如
此
，
我
們
得
到
連
續
與
綿
延
的
觀
念
。
而
藉
著
觀
察
發
生
於
規
律
且
明
顯
的
等
距
離
的
時
期
中

的
某
些
現
象
，
我
們
得
到
綿
延
的
長
度
或
暈
度
的
觀
念
，
諸
如
分
、
時
、
日
及
年
。
然
後
，
我
們
能
移
重
覆
任

何
長
度
的
時
間
的
觀
念
，
→
個
加
上
一
個
而
永
遠
不
會
到
達
這
種
加
法
的
終
點
;
而
如
此
我
們
即
形
成
永
恆
這

個
觀
念
。
最
後
，
「
經
由
對
無
限
綿
延
的
任
何
部
分
的
考
慮
，
比
如
以
定
期
的
量
度
來
設
定
，
我
們
得
到
我
們

浴• :'13.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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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稱
的
一
般
時
間
這
個
觀
念
。
」
@
這
就
是
說
，
一
般
時
間
，
依
這
個
名
辭
可
能
的
意
義
之
一
'
是
「
同
樣
長

的
無
限
綿
延
，
有
如
宇
宙
全
體
的
存
在
與
運
動
之
被
量
度
與
同
時
存
在
一
樣
的
，
只
要
我
們
對
它
們
有
任
何
的

知
識
;
而
依
此
意
義
，
時
間
與
這
個
感
覺
世
界
的
架
構
同
時
開
始
，
同
時
終
了
。
」
@

洛
克
說
，
有
限
與
無
限
似
乎
是
「
量
」

E
S
E
Z己
的
樣
態
。
上
帝
確
實
是
無
限
的
，
但
是
他
同
時
是

「
無
限
地
超
乎
我
們
狹
窄
的
能
力
之
所
及
。
」
@
因
此
，
就
目
前
的
目
的
而
昔
日
，
「
有
限
」
與
「
無
限
」
這
兩

個
名
辭
只
適
用
於
那
些
能
一
移
以
加
法
織
法
予
以
增
滅
的
事
物
;
「
而
這
些
事
物
即
是
空
間
、
綿
延
及
數
字
等
觀

念
。
」
@
而
問
題
在
於
'
心
靈
如
何
獲
得
有
限
與
無
限
等
觀
念
做
為
空
間
、
綿
延
及
數
字
的
限
定
。
或
者
，

甚
至
問
題
在
於
，
無
限
這
個
觀
念
如
何
產
生
，
因
為
有
限
這
且
一
觀
念
可
依
接
經
驗
而
輕
易
地
加
以
解
釋
。

洛
克
對
此
問
題
的
解
答
正
是
我
們
從
前
面
幾
節
即
可
預
期
的
。
我
們
能
移
持
續
地
增
加
有
限
空
間
的
任
何

觀
念
，
而
不
論
我
們
增
加
多
長
，
我
們
都
不
能
更
接
近
那
個
超
乎
它
不
可
能
再
有
所
增
加
的
界
限
。
如
此
，
我

們
得
到
無
限
空
間
這
個
觀
念
。
由
此
並
不
能
說
，
有
一
個
像
是
無
限
空
間
的
東
西
;
因
為
「
我
們
的
觀
念
並
不

總
是
事
物
存
在
的
證
明
;
」
@
但
是
我
們
只
是
在
考
慮
這
個
觀
念
的
起
源
。
同
樣
的
，
經
由
對
任
何
長
度
的
綿

延
的
觀
念
的
重
覆
，
如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的
，
我
們
得
到
永
恆
這
個
觀
念
。
再
者
，
在
數
字
的
加
法
與
增
加
中
，

我
們
不
能
設
定
限
制
或
界
限
。

對
於
前
述
有
關
無
限
觀
念
起
諒
的
看
法
，
有
個
明
顯
的
反
對
意
見
，
即
認
為
洛
克
忽
略
了
漸
增
的
有
限
空

間
觀
念
與
無
限
空
間
觀
念
之
間
的
鴻
溝
。
但
是
，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到
，
他
並
未
宜
稱
我
們
事
實
上
有
或
者
能
移

有
關
於
無
限
的
積
極
觀
念
。
「
我
們
心
中
對
於
任
何
空
間
、
綿
延
或
數
字
所
具
有
的
任
何
積
極
觀
念
，
即
使
它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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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大
到
極
點
，
依
然
是
有
限
的
;
但
是
當
我
們
偎
設
有
個
無
窮
盡
的
剩
餘
者
，
我
們
把
一
切
的
限
制
從
它
身
上

拿
閱
，
我
們
也
允
許
心
靈
在
其
中
有
個
思
想
的
無
窮
進
展
，
而
永
不
完
成
此
觀
念
，
由
此
，
我
們
有
了
無
限
的

觀
念
。
」
@
因
此
，
談
到
數
字
，
他
可
以
說
「
它
(
心
靈
)
從
無
限
所
能
得
到
的
最
清
晰
的
觀
念
，
乃
是
無
窮
可

加
的
數
字
之
令
人
困
惑
而
不
可
理
解
的
剩
餘
者
，
它
的
前
面
沒
有
終
點
或
界
限
。
」
@
在
無
限
的
觀
念
中
，
當

然
有
積
極
的
因
素
，
亦
郎
，
「
如
此
多
的
」
空
間
或
綿
延
觀
念
以
及
「
如
此
大
的
」
數
字
觀
念
;
但
是
也
有
未

限
定
的
或
消
極
的
因
素
，
亦
郎
，
超
乎
其
外
的
這
個
未
限
定
的
觀
念
，
被
認
為
是
沒
有
界
限
的
。

註
釋
家
已
經
注
意
到
洛
克
對
我
們
有
關
無
限
觀
念
起
源
的
描
述
是
不
成
熟
且
不
恰
當
的
，
並
注
意
到
他
對

無
限
數
字
的
說
明
實
在
不
能
令
現
代
的
數
學
家
滿
意
。
但
是
不
論
從
心
理
學
的
觀
點
或
從
數
學
的
觀
點
來
看
洛

克
的
分
析
所
具
有
的
缺
點
到
底
有
多
少
，
他
的
主
要
努
力
當
然
是
在
顯
示
即
使
是
那
些
觀
念
|
|
諸
如
無
窮
或

無
限
空
間
的
觀
念
、
永
恆
的
觀
念
、
無
限
數
字
的
觀
念
，
它
們
做
乎
離
經
驗
的
當
下
資
料
非
常
遙
遠
，
也
還
是

可
以
依
經
驗
主
義
的
原
則
加
以
解
釋
，
而
不
需
要
依
輯
本
兵
觀
念
的
理
論
。
而
在
此
點
上
，
許
多
以
其
他
很
接

去
批
評
他
的
分
析
的
人
，
也
會
同
意
他
的
說
法
。

洛

一
二
、
混
合
樣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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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克
說
，
混
合
樣
態
包
舍
不
同
種
類
的
簡
單
觀
念
的
結
合
。
當
然
，
這
些
觀
念
必
績
是
可
以
相
容
的
;
但

是
，
除
了
這
個
接
件
之
外
，
不
同
種
類
的
任
何
簡
單
觀
念
可
以
結
合
而
形
成
一
個
混
合
樣
態
的
種
合
觀
念
。
這

個
接
合
觀
念
的
統
一
乃
是
由
於
造
成
這
種
結
合
的
心
靈
的
活
動
。
固
然
，
可
能
有
某
種
事
物
本
性
上
相
應
於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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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觀
念
，
但
是
這
決
非
必
然
如
此
的
。

舉
例
來
說
，
洛
克
所
提
出
的
混
合
樣
態
有
轟
務
、
酪
醉
、
偽
善
、
褻
演
及
謀
殺
。
其
中
沒
有
一
個
是
實

體
。
而
每
一
個
(
或
者
更
正
確
地
說
，
每
一
個
的
觀
念
)
是
不
同
種
類
的
簡
單
觀
念
的
結
合
。
能
說
它
們
存
在

嗎
?
若
存
在
，
叉
在
那
真
呢
?
例
如
，
謀
殺
可
以
說
只
是
外
在
地
存
在
於
謀
殺
的
行
動
中
。
因
此
，
它
的
外
在

存
在
是
鐘
暫
的
。
然
而
，
在
人
的
心
中
做
為
一
個
觀
念
，
它
則
有
較
持
久
的
存
在
。
但
是
，
「
它
們
(
混
合
樣

態
)
也
只
有
在
被
人
想
到
時
才
存
在
。
」
@

它
們
做
乎
唯
有
在
其
名
稱
上
，
才
有
最
持
久
的
存
在
;
此
帥
，
在
用
來
做
為
相
關
觀
念
的
符
號
的
字
眼

上
。
根
攘
洛
克
，
在
混
合
樣
態
的
狀
況
中
，
我
們
確
實
很
容
易
把
名
詞
當
成
觀
念
本
身
。
名
詞
擔
負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因
為
我
們
有
「
稅
親
」
這
個
字
眼
，
我
們
就
會
有
關
於
一
個
混
合
樣
態
的
相
應
的
復
合
觀
念
。
但
是
民

為
我
們
沒
有
一
個
名
詞
來
代
表
設
一
個
老
人
的
行
動
(
這
個
老
人
不
是
殺
人
者
的
父
親
)
，
以
區
別
按
一
個
年

輕
人
的
行
動
，
所
以
我
們
沒
有
結
合
有
關
的
簡
單
觀
念
而
成
→
個
接
合
觀
念
，
我
們
也
沒
有
把
殺
一
個
老
人
的

行
動
與
教
一
個
年
輕
人
的
行
動
區
別
闊
，
而
靚
為
→
個
特
別
不
同
的
行
動
型
態
。
當
然
，
洛
克
非
常
了
解
，
我

們
可
以
選
擇
而
去
形
成
這
個
復
合
觀
念
做
為
一
個
不
同
的
觀
念
，
並
且
賦
予
它
一
個
單
獨
的
名
詞
。
但
是
，
在

此
處
我
們
將
會
看
到
，
他
相
信
我
們
之
得
以
具
有
混
合
樣
態
的
接
合
觀
念
，
主
要
的
途
徑
之
一
即
是
經
由
對
名

詞
的
解
釋
。
而
若
沒
有
名
詞
，
則
我
們
不
能
具
有
相
應
的
觀
念
。

我
們
之
所
以
得
到
混
合
樣
態
的
接
合
觀
念
，
有
三
種
途
徑
。
第
一
，
「
經
由
對
事
物
本
身
的
經
驗
與
觀
察
。

比
如
，
經
由
君
到
兩
個
人
決
閱
或
擊
劍
，
我
們
就
得
到
快
閱
或
擊
劍
的
觀
念
。
」
@
第
二
，
經
由
自
願
地
把
不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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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種
類
的
若
干
簡
單
觀
念
連
在
一
起
;
「
正
如
發
明
印
刷
或
鎮
刻
的
人
，
在
這
兩
種
藝
術
未
曾
存
在
之
前
，
心

中
就
有
了
它
們
的
觀
念
。
」
@
第
三
，
「
這
是
最
通
常
的
途
徑
，
經
由
對
我
們
從
未
君
到
的
動
作
的
名
詞
、
或

是
對
我
們
不
能
看
到
的
意
念
的
名
詞
加
以
解
釋
。
」
@
洛
克
所
要
表
達
的
意
思
非
常
清
楚
了
。
例
如
，
一
個
孩

童
學
到
許
多
字
的
意
義
，
不
是
經
由
對
這
些
名
詞
所
指
的
事
物
的
實
際
經
驗
，
而
是
由
於
他
有
別
人
向
他
解
釋

的
意
蠢
。
他
也
許
從
未
親
眼
君
到
褻
宙
間
或
謀
殺
，
但
是
他
能
得
到
這
些
混
合
接
態
的
接
合
觀
念
，
只
要
有
人
用

他
所
熟
悉
的
觀
念
去
解
釋
這
些
字
的
意
義
。
用
洛
克
的
術
語
來
說
，
把
復
合
觀
念
分
解
成
簡
單
觀
念
，
然
後
再

把
這
些
簡
單
觀
念
結
合
起
來
，
就
可
以
把
接
合
觀
念
傳
達
到
孩
童
的
心
靈
，
當
然
這
個
孩
童
還
得
已
經
具
有
這

些
簡
單
觀
念
，
或
者
如
果
他
還
沒
有
得
到
它
們
，
則
還
得
先
把
它
們
傳
達
給
他
。
當
一
個
孩
童
具
有
人
的
觀

念
，
而
很
可
能
也
具
有
殺
的
觀
念
，
則
謀
殺
的
復
合
觀
念
能
移
輕
易
地
傳
達
給
他
，
即
使
他
從
未
親
眼
君
過
謀

殺
事
件
。
確
實
，
大
多
數
的
人
從
未
目
擊
謀
殺
，
但
是
他
們
還
是
有
它
的
接
合
觀
念
。

四
、
、
初
佐
與
次
性

洛

我
們
還
記
得
洛
克
把
接
合
觀
念
分
成
樣
態
的
、
實
體
的
及
關
係
的
觀
念
。
而
在
討
論
完
他
對
簡
單
觀
念
與

復
合
觀
念
之
間
的
分
別
後
，
我
已
經
繼
續
討
論
了
簡
單
及
混
合
樣
態
的
復
合
觀
念
，
以
便
更
容
易
地
說
明
他
的

理
論
的
應
用
i
l

他
的
理
論
是
說
:
我
們
所
有
的
觀
念
皆
是
終
極
地
由
感
覺
及
反
省
而
來
的
;
亦
即
從
經
驗

而
來
，
而
絲
毫
不
需
要
設
定
本
具
觀
念
的
偎
設
。
但
是
在
討
論
實
體
的
觀
念
與
關
係
的
觀
念
之
前
，
我
想
先
談

談
他
的
初
性
及
次
性
的
理
論
。
他
在
談
及
復
合
觀
念
之
前
，
在
「
關
於
簡
單
觀
念
一
些
進
一
步
的
考
慮
」
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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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中
，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

洛
克
分
別
觀
念
與
性
質
。
「
心
靈
在
其
本
身
中
所
知
覺
的
一
切
，
或
是
知
覺
、
思
想
或
悟
性
的
直
接
對

象
，
這
一
切
，
我
稱
之
為
觀
念
;
至
於
能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任
何
觀
念
的
力
量
，
我
則
稱
之
為
主
體
的
性
質
，

力
量
即
具
於
主
體
之
中
。
」
@
拿
雪
球
做
例
子
，
他
解
釋
道
，
能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白
、
冷
、
圓
這
些
觀
念
的

雪
球
的
力
量
，
他
即
稱
之
為
「
性
質
」
'
至
於
那
些
相
應
的
「
感
覺
或
知
覺
」
則
稱
為
「
觀
念
」
。

在
此
必
讀
有
個
進
一
步
的
區
分
。
有
些
性
質
與
物
體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
不
論
物
體
經
過
什
麼
變
化
。
一
粒

麥
子
具
有
堅
實
性
、
廣
延
性
、
形
狀
及
易
變
性
。
如
果
把
它
分
割
，
每
一
部
分
仍
留
有
這
些
性
質
。
「
我
稱
這

些
為
物
體
的
始
性
或
初
性
(
。
已
開
古
巴
。HH
U
H
-
B
m
H

咱
們
H
S
H
E
o
m
)
，
而
我
認
為
我
們
可
以
清
到
它
們
能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簡
單
觀
念
，
此
即
堅
實
、
廣
延
、
形
狀
、
動
靜
及
數
字
。
」
@
除
了
這
些
初
性
之
外
，
還
有
次
性
。

次
性
「
並
不
是
對
象
本
身
所
具
有
的
東
西
，
而
是
能
藉
它
們
的
初
住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各
種
感
覺
的
那
些
能

力
。
」
@
這
些
是
色
、
聲
、
味
及
臭
。
洛
克
也
提
到
第
三
性
質

Q
E
E
句
【
自
己
已
在
2
)
，
亦
帥
，
在
物
體
中
的

力
量
，
它
並
不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觀
念
，
而
是
使
別
的
物
體
的
大
小
、
形
狀
、
結
構
和
運
動
發
生
變
化
，
如
此

一
來
，
這
些
別
的
物
體
對
我
們
感
官
的
作
用
方
式
即
不
同
於
它
們
以
前
所
作
用
的
。
「
就
如
同
太
陽
有
使
蠟
變

白
的
力
量
，
而
火
有
使
鉛
熔
化
的
力
量
。
」
@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把
我
們
的
注
意
集
中
在
初
性
與
次
性
上
。

在
我
們
對
初
性
與
次
性
的
觀
念
之
產
生
過
程
中
，
洛
克
假
定
有
「
不
可
感
覺
的
質
點
」
或
「
不
能
知
覺
的

物
體
」
從
對
象
放
射
出
來
而
且
作
用
於
我
們
的
感
官
上
。
但
是
在
我
們
對
於
初
性
與
次
性
的
觀
念
之
間
有
個
重

大
的
差
異
。
前
者
與
物
體
相
似
，
「
它
們
的
型
式

(
3
5
2
名
也
是
真
正
存
在
於
物
體
本
身
之
內
;
但
是
由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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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性
而
產
生
於
我
們
心
中
的
觀
念
，
則
與
物
體
毫
無
相
似
之
處
。
在
物
體
本
身
內
不
存
有
與
我
們
觀
念
相
似
的

任
何
東
西
。
在
物
體
中
，
我
們
由
它
們
而
定
名
，
它
們
不
過
是
能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那
些
感
覺
的
力
量
;
在
觀

念
中
所
謂
的
甜
、
藍
或
暖
，
不
過
是
在
物
體
自
身
內
不
可
感
覺
的
部
分
的
某
種
體
積
、
形
狀
和
運
動
，
我
們

這
樣
稱
呼
它
們
。
」
@
如
此
，
例
如
我
們
形
狀
的
觀
念
與
那
個
在
我
們
心
中
引
發
這
個
觀
念
的
對
象
本
身
相
似

|
|
對
象
實
在
有
形
狀
。
但
是
，
舉
例
來
說
，
我
們
紅
的
觀
念
，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
並
不
與
玫
瑰
相
似
。
在
故

現
中
與
我
們
紅
的
觀
念
對
廳
的
東
西
，
乃
是
經
由
它
不
能
知
覺
的
質
點
對
我
們
眼
睛
的
作
用
而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觀
念
的
那
個
力
量
。
(
以
現
代
的
術
語
來
說
，
即
是
光
波
的
作
用
。
〉

說
洛
克
以
為
次
性
是
「
主
觀
的
」
，
在
用
詞
上
並
不
恰
當
。
因
為
我
們
已
知
，
他
所
謂
的
次
性
乃
是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某
些
簡
單
觀
念
的
對
象
中
的
力
量
。
而
這
些
力
量
確
實
是
在
對
象
中
。
否
則
，
這
個
結
果
當
然
不

會
產
生
。
但
是
次
性
的
觀
念
，
這
就
是
說
，
顏
色
、
聲
音
等
等
的
簡
單
觀
念
，
它
們
產
生
於
我
們
心
中
，
可
以

說
並
不
是
對
象
本
身
內
的
顏
色
與
聲
音
的
副
本
。
很
明
顯
，
我
們
可
以
說
次
性
的
觀
念
是
主
觀
的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把
「
主
觀
的
」
當
成
在
知
覺
主
體
中
的
存
在
，
那
麼
，
初
性
的
觀
念
亦
是
主
觀
的
。
然
而
，
洛
克
的
著
法

是
說
，
後
者
與
存
於
對
象
之
中
的
相
似
，
而
前
者
則
否
。
「
火
或
雪
的
各
部
分
的
特
殊
體
積
、
數
目
、
形
狀
及

運
動
，
不
論
人
的
感
官
是
否
知
覺
它
們
，
它
們
仍
是
真
正
存
在
於
火
或
雪
中
;
而
因
此
，
它
們
可
以
稱
為
真
正

的
性
質
，
因
為
它
們
真
正
存
在
於
那
些
物
體
中
。
但
是
，
光
、
熱
、
自
或
冷
，
並
不
真
正
存
於
物
體
內
，
正
如

疾
病
和
疼
痛
並
不
存
於
精
神
食
糧

(
B
g
5
)
中
一
樣
。
」
@
「
臨
然
雪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白
與
冷
的
觀
念
以

及
捕
的
觀
念
，
而
且
兩
者
都
是
由
雪
的
堅
實
部
分
的
體
積
、
形
狀
、
數
目
及
運
動
而
來
的
，
那
麼
，
為
什
麼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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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冷
在
雪
中
，
而
痛
卻
不
在
雪
中
呢
?
」
@
「
我
們
且
考
慮
雲
斑
石
的
紅
色
與
白
色
，
若
不
以
光
照
它
，
則
它

的
顏
色
即
消
失
，
它
不
能
再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任
何
此
等
觀
念
;
如
果
光
線
快
復
，
則
它
叉
對
我
們
產
生
這
些

顯
象
。
」
@
而
且
，
「
把
杏
仁
搗
爛
，
則
清
渣
的
白
色
就
變
成
混
濁
的
，
香
甜
的
味
道
就
會
變
成
油
膩
的
。
杆

子
的
搗
擊
究
竟
能
使
任
何
物
體
發
生
怎
樣
的
變
化
，
不
就
只
是
改
變
物
體
的
組
織
嗎
?
」
@
這
些
考
察
使
我
們

明
白
，
我
們
次
性
的
觀
念
在
物
體
中
並
沒
有
相
似
的
對
應
物
。

提
出
不
同
於
初
性
的
次
性
，
這
個
理
論
不
是
洛
克
的
創
見
。
它
曾
被
伽
利
略
@
及
笛
卡
見
主
張
過
，
而
在

好
些
世
紀
以
前
，
德
議
克
制
圖

(
U
O
B
B
H
E
m
)
也
會
主
張
過
某
種
類
似
的
觀
點
。
而
至
少
在
乍
君
之
下
，
這

個
理
論
似
乎
是
個
相
當
合
理
的
結
論
，
或
許
是
從
可
應
用
的
科
學
資
料
導
出
的
唯
一
合
理
的
結
論
。
例
如
，
沒

有
人
會
想
要
對
下
面
這
個
事
實
發
生
疑
問
，
即
我
們
對
顏
色
的
感
覺
乃
是
由
作
用
於
我
們
眼
睛
上
光
線
波
長
的

某
種
差
異
而
決
定
的
。
但
是
可
能
也
有
人
會
主
張
，
承
認
多
少
已
被
認
定
的
科
學
費
料
，
與
認
為
說
，
例
如
，

某
個
對
象
是
深
紅
色
或
藍
色
這
種
說
法
是
不
妥
當
的
;
這
兩
者
立
間
並
沒
有
必
然
的
關
連
。
如
果
有
兩
個
人
對

涉
及
在
感
覺
中
的
物
理
事
件
有
所
爭
論
，
則
這
個
辯
論
是
屬
科
學
的
，
而
非
哲
學
的
辯
論
。
如
果
他
們
對
科
學

資
料
的
君
法
是
一
致
的
，
他
們
則
可
以
爭
論
把
玫
瑰
說
成
白
或
紅
、
把
糖
說
成
甜
、
把
桌
子
說
成
硬
，
這
種
說

法
是
否
妥
當
。
很
可
能
也
有
人
會
主
張
，
科
學
資
料
並
未
提
供
使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
吽
我
們
不
去
說
我
們
所
慣

常
說
的
話
。
但
是
就
這
個
問
題
的
本
身
而
言
，
在
此
處
討
論
並
不
適
當
。
我
倒
想
在
此
指
出
洛
克
所
自
設
的
困

境
。
@

西洋哲學史

洛
克
表
達
他
自
己
意
見
的
方
式
，
不
可
否
認
是
混
淆
而
粗
心
的
。
有
時
候
他
提
到
白
與
黑
的
「
觀
念
」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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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觀
念
」
這
個
名
辭
是
指
其
平
常
的
意
思
，
則
很
明
顯
地
，
這
些
觀
念
只
能
存
於
心
中
。
如
果
觀
念
可
以
說

是
在
某
個
地
方
，
那
麼
，
除
了
在
心
中
之
外
，
它
還
能
說
是
存
在
於
那
個
其
他
的
地
方
呢
?
的
確
，
他
告
訴
我

們
，
在
此
他
所
說
的
「
觀
念
」
乃
是
感
覺
或
知
覺
。
但
是
，
我
們
的
感
覺
乃
是
我
們
的
感
覺
，
而
非
物
體
的
感

覺
，
物
體
產
生
感
覺
，
這
很
明
顯
是
個
不
爭
的
道
理
。
而
洛
克
沒
有
提
出
下
面
這
個
問
題
，
即
如
果
對
象
不
是

深
缸
色
或
甜
的
，
那
麼
感
覺
是
否
可
說
成
深
缸
色
或
甜
的
。
他
只
是
說
，
我
們
有
深
缸
色
或
甜
的
觀
念
或
感

覺
。
然
而
，
這
些
問
題
破
擺
在
一
旁
，
洛
克
的
前
提
所
生
的
困
難
乃
由
於
對
他
而
言
，
觀
念
是
「
知
覺
、
思
想

或
悟
性
的
直
接
對
象
。
」
@
我
們
知
道
事
物
不
是
直
接
的
，
而
是
間
接
地
經
由
觀
念
的
方
式
。
而
這
些
觀
念
(

在
此
脈
絡
中
，
如
果
我
們
願
意
，
我
們
可
以
用
「
感
覺
與
料
」
這
個
名
辭
)
被
現
為
事
物
的
代
表
，
做
為
它

們
的
符
號
。
初
性
的
觀
念
真
正
相
似
於
事
物
;
次
性
的
觀
念
則
不
然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所
直
接
知
道
的
是
觀

念
，
我
們
如
何
可
能
會
知
道
這
些
觀
念
是
否
相
似
於
事
物
?
說
那
件
事
而
論
，
我
們
如
何
能
移
確
定
我
們
觀
念

之
外
的
事
物
是
否
存
在
?
因
為
如
果
我
們
只
能
直
接
地
知
道
觀
念
，
我
們
無
法
比
較
觀
念
與
事
物
，
亦
無
法
確

定
前
者
是
否
相
似
於
後
者
，
甚
至
無
法
肯
定
是
否
有
任
何
觀
念
以
外
的
事
物
。
基
於
洛
克
的
知
覺
的
代
表
理

論
，
他
離
法
樹
立
他
分
別
初
性
與
次
性
的
確
實
性
。

洛
克
並
非
不
知
道
這
種
困
難
。
後
面
將
會
著
到
，
他
依
靠
因
果
性
這
個
觀
念
來
顯
示
有
相
應
於
我
們
觀
念

的
事
物
。
當
我
們
不
斷
地
觀
察
到
簡
單
觀
念
重
覆
出
現
的
積
孽
，
這
些
傳
達
給
我
們
，
而
我
們
無
從
選
擇
(
當

然
，
除
非
我
們
選
擇
閉
上
眼
睛
、
蓋
住
耳
朵
)
，
則
至
少
非
常
可
能
有
促
成
這
些
觀
念
的
外
在
事
物
，
至
少
在

這
些
觀
念
為
我
們
心
靈
被
動
地
接
受
這
段
期
間
襄
是
如
此
。
從
常
識
的
觀
點
來
君
，
這
種
推
論
是
可
信
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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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除
開
這
個
理
論
任
何
內
在
的
困
難
之
外
，
他
對
初
性
與
次
性
的
區
分
，
也
根
本
沒
有
克
分
的
保
證
。
因

為
，
比
起
知
道
「
有
個
東
西
外
在
於
那
襄
」
'
這
種
區
分
似
乎
需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知
識
。

我
們
在
後
面
提
到
巴
克
萊
詣
。
品
。
古
巴
與
洛
克
哲
學
關
連
的
地
方
將
會
君
到
，
巴
克
萊
主
張
，
洛
克
的

論
證
是
要
顯
示
色
、
昧
、
臭
等
等
乃
是
我
們
心
中
的
觀
念
而
非
對
象
的
真
正
性
質
，
而
這
個
論
證
正
好
也
能
用

來
顯
示
所
謂
的
初
性
乃
是
我
們
心
中
的
觀
念
，
而
非
對
象
的
真
正
性
質
。
當
然
，
為
支
持
這
個
觀
點
，
還
有
很

多
可
以
說
的
。
很
攘
洛
克
，
初
性
是
不
能
離
開
物
體
的
。
但
是
唯
有
當
他
是
說
到
可
決
定
的
初
性
而
非
說
到
確

定
的
初
性
時
，
這
句
話
才
是
真
的
。
舉
一
個
他
自
己
的
例
子
，
一
顆
麥
粒
分
成
的
兩
部
分
都
具
有
廣
延
性
和
形

狀
;
但
是
它
們
並
不
具
有
整
穎
麥
粒
確
定
的
廣
延
性
和
形
狀
。
然
而
，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
像
洛
克
所
斷
定
的
，

一
個
搗
碎
的
杏
仁
即
使
它
沒
有
未
搗
碎
的
杏
仁
的
相
同
顏
色
，
它
仍
然
具
有
顏
色
。
而
一
個
對
象
被
知
覺
的
大

小
或
形
狀
不
同
於
知
覺
主
體
的
立
場
與
其
他
物
理
悔
件
，
這
種
不
同
不
就
正
如
次
性
之
不
同
一
樣
嗎
?

以
上
的
討
論
當
然
不
是
想
要
對
那
些
可
以
用
來
支
持
洛
克
立
場
的
科
學
資
料
表
示
懷
壤
。
它
們
是
要
顯

示
，
當
洛
克
的
理
論
是
表
現
為
哲
學
的
理
論
而
不
只
是
科
學
資
料
的
說
明
時
，
這
個
理
論
所
生
的
某
些
困
難
。

他
的
知
覺
的
代
表
理
論
是
產
生
困
難
的
一
個
特
殊
的
來
源
。
的
確
，
他
有
時
侯
忘
了
這
個
理
論
而
以
常
識
的
用

語
來
說
話
，
暗
示
我
們
直
接
地
知
道
對
象
;
但
是
他
通
常
的
及
可
謂
正
式
的
立
場
是
以
為
觀
念
乃
是
知
識
的
「

直
接
對
象
」

(
5自
旦
S
H
O
O
σ守
的
旨
，
依
士
林
哲
學
的
用
語
，
即
是
自
旦
5

宮

8
)

。
而
事
情
更
加
復
雜
，

由
於
，
我
們
已
經
提
過
，
他
在
不
同
場
合
使
用
「
觀
念
」
這
個
名
辭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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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面
已
經
提
到
簡
單
觀
念
的
「
積
聚
」
(
8口
。
旦
昌
的
)
。
我
們
發
現
某
些
相
位
的
感
覺
與
料
的
軍
眾
不
斷

地
重
覆
出
現
、
或
有
重
現
的
傾
向
。
例
如
，
某
種
顏
色
與
某
種
形
狀
可
能
伴
隨
著
某
種
氣
味
與
某
種
軟
硬
度
而

出
現
。
此
屬
共
通
經
驗
之
事
。
如
果
我
在
夏
日
走
入
花
園
，
我
君
見
某
塊
顏
色
(
比
方
，
紅
玫
瑰
的
花
瓣
)
及

一
定
的
形
狀
，
也
聞
到
某
種
氣
味
。
我
也
可
以
在
摸
故
魂
的
動
作
中
經
由
觸
覺
而
獲
得
某
些
經
驗
。
如
此
，
就

有
上
面
所
指
的
那
一
畫
或
一
叢
或
一
個
積
聚
的
性
質
，
它
們
很
此
伴
隨
著
出
現
，
而
且
在
我
們
心
中
聯
結
著
。

如
果
我
在
黑
夜
走
進
花
園
，
我
君
不
見
色
塊
，
但
是
我
聞
到
氣
味
，
我
也
能
有
與
白
天
類
似
的
觸
覺
經
驗
。
我

也
有
信
心
，
如
果
有
足
侈
的
光
線
，
我
會
君
到
顏
色
與
氣
味
、
形
狀
一
起
出
現
。
而
且
，
某
些
聲
音
也
可
能
在

我
的
經
驗
中
伴
隨
著
某
些
顏
色
與
某
種
形
狀
出
現
。
例
如
，
我
們
所
謂
的
山
鳥
之
歌
是
聲
音
的
連
續
，
伴
隨
著

某
些
顏
色
與
某
種
形
狀
的
出
現
而
出
現
。

因
此
，
有
性
質
的
積
聚
或
軍
聚
，
洛
克
則
把
此
處
的
性
質
說
成
「
觀
念
」
。
而
「
我
們
不
能
想
像
這
些
簡

單
觀
念
能
移
獨
自
存
在
，
所
以
我
們
便
常
假
定
某
種
基
質
兮
早
已

E
E
B
)
，
做
為
它
們
存
在
的
依
接
與
產
生
的

很
源
;
我
們
就
把
它
吽
做
實
體
。
」
@
這
是
一
般
實
體

(
m忌的
E
口

S
E
m
B
o
z
-
)這
個
觀
念
，
亦
即
「
他
的

一
個
偎
設
，
假
設
有
個
他
不
知
道
是
什
麼
的
東
西
，
它
支
撐
了
那
些
能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簡
單
觀
念
的
性
質
;

通
常
這
比
一
一
性
質
吽
做
『
附
質
』(
8
0缸
。
里
的
)
。
」
@
心
靈
提
供
基
質
的
觀
念
l
l

性
質
的
支
撐
者
。
更
正
確
地

說
，
心
靈
提
供
基
質
或
支
彈
者
的
觀
念
，
初
性
聞
著
於
其
中
，
而
它
具
有
藉
著
初
性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次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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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單
觀
念
的
那
種
力
量
。
實
體
的
一
般
觀
念
「
只
不
過
是
我
們
所
假
設
而
不
知
為
何
物
的
支
性
，
它
是
那
些
我

們
發
現
它
們
存
在
著
的
性
質
的
支
往
，
我
們
想
像
那
些
性
質
『
沒
有
支
桂
』
〈
m
E
O
B
E
Z
E
E
0
)就
不
能

存
在
，
我
們
把
那
個
支
柱
吽
做
『
實
體
』

(
2
Z
E
E忌
，
而
這
個
名
辭
在
日
常
英
文
中
的
真
正
意
義
，
即
是

『
支
撐
』
(
m
g旦
宮

"
E
R
M
O
C或
『
支
持
』

(
Z
M
M
E
E

古
巴
。
」
@

我
們
必
費
了
解
，
洛
克
是
在
談
論
我
們
實
體
觀
念
的
來
源
。
史
蒂
林
菲
利
特
主
教

S
Z
E
M
M
m
R
E
戶
口"
2
8
"

。
『
宅
。
H
C
O
m頁
)
起
初
以
為
他
是
說
實
體
只
不
過
是
人
類
幻
想
中
的
虛
構
之
物
。
對
此
，
洛
克
答
覆
說
，
他
是

在
討
論
實
體
這
個
觀
念
，
而
非
它
的
存
在
。
說
這
個
觀
念
是
奠
基
於
我
們
的
習
慣
|
l
習
慣
去
骰
定
或
偎
設
性

質
的
某
種
支
控
，
還
不
等
於
說
這
個
骰
設
或
假
定
是
難
以
保
證
的
，
也
不
是
說
沒
有
一
個
像
實
體
的
東
西
存

在
。
在
洛
克
的
觀
點
中
，
對
實
體
的
推
論
是
正
當
的
;
但
是
這
並
不
能
改
變
它
仍
屬
推
論
的
這
個
事
實
。
我
們

並
未
知
覺
到
實
體
;
我
們
推
論
實
體
做
為
「
附
質
」
、
性
質
或
樣
態
的
支
性
，
因
為
我
們
不
能
想
傲
後
者
可
以

獨
自
存
在
。
而
說
實
體
的
一
般
觀
念
是
一
個
未
知
的
基
質
的
觀
念
，
即
是
說
我
們
心
中
這
個
觀
念
的
唯
一
特
徵

即
是
它
是
個
女
樺
附
質
的
東
西
;
此
間
，
做
為
基
質
的
這
個
東
西
，
初
性
固
著
於
其
中
，
而
且
它
擁
有
使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簡
單
觀
念
的
力
量
。
這
不
是
說
實
體
只
是
個
想
像
的
虛
構
之
物
。

這
個
實
體
的
一
般
觀
念
，
它
並
非
清
晰
而
明
暸
的
，
必
須
與
我
們
對
特
殊
實
體
的
明
確
觀
念
分
別
開
。
這

些
「
只
不
過
是
簡
單
觀
念
的
若
干
結
合
。
..••.• 

我
們
向
我
們
自
己
表
現
實
體
的
特
別
種
類
，
乃
是
藉
著
這
樣
的

簡
單
觀
念
之
結
合
，
而
非
別
的
。
」
@
例
如
，
我
們
有
一
些
簡
單
觀
念
(
缸
或
白
、
某
種
氣
味
、
某
種
形
狀
等

等
)
，
它
們
在
經
驗
中
一
起
出
現
，
我
們
就
用
一
個
名
字
|
|
「
玫
瑰
」
'
來
稱
呼
它
們
的
結
合
。
同
樣
的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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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陽
這
個
觀
念
，
它
豈
非
只
是
若
干
簡
單
觀
念
|
|
亮
、
熱
、
圓
、
具
有
恆
常
而
規
律
的
運
動
、
離
我
們

有
某
種
距
離
等
等
l
!
@
的
集
合
嗎
?
」
總
言
之
，
「
我
們
對
於
若
干
種
類
的
實
體
的
所
有
觀
念
，
只
不
過
是

簡
單
觀
念
的
積
聚
，
並
且
偎
設
有
種
事
物
是
它
們
所
依
屬
與
寄
託
的
;
雖
然
對
於
這
個
偎
設
的
東
西
，
我
們
完

全
沒
有
明
白
而
清
晰
的
觀
念
。
」
@

我
們
結
合
那
些
簡
單
觀
念
而
形
成
特
殊
實
體
的
復
合
觀
念
，
那
些
簡
單
觀
念
是
經
由
感
覺
或
反
省
而
獲
得

的
。
如
此
，
靈
魂
這
個
精
神
實
體
的
觀
念
是
由
思
考
、
懷
疑
等
等
簡
單
觀
念
結
合
而
成
的
，
此
乃
經
由
反
省
而

獲
得
的
，
加
上
基
質
這
個
含
糊
矇
朧
的
觀
念
，
它
具
有
物
理
的
運
作
。

在
此
，
也
可
以
立
刻
說
明
，
在
這
個
連
接
上
，
洛
克
只
是
把
「
精
神
實
體
」
的
意
思
當
成
思
考
的
實
體
。

在
「
悟
住
論
」
第
四
卷
中
，
當
討
論
到
我
們
知
識
的
範
團
時
，
他
宜
稱
「
我
們
只
有
物
質
與
思
考
的
觀
念
，
但

可
能
永
遠
無
法
知
道
任
何
純
屬
物
質
的
存
在
物
是
否
能
移
思
考
。
」
@
因
為
我
們
都
知
道
，
神
的
全
能
可
以
把

思
考
的
功
能
賜
予
物
質
的
事
物
。
史
蒂
林
菲
利
特
博
士
|
|
猩
塞
斯
特
(
詞
。
H
B

的
宮
門
)
的
主
教
|
|
反
對
說
，

在
此
情
況
下
，
不
可
能
證
明
在
我
們
中
有
個
精
神
實
體
存
在
。
對
此
，
洛
克
答
覆
說
，
實
體
的
觀
念
是
模
糊
而

不
確
定
的
，
加
上
思
想
將
使
它
成
為
精
神
的
實
體
。
如
此
，
就
可
說
明
有
個
精
神
實
體
存
於
我
們
中
。
但
是
，

如
果
史
蒂
林
菲
利
特
博
士
以
為
「
精
神
實
體
」
的
意
思
是
指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
則
理
性
不
能
嚴
格
地
證
明
這
樣

的
實
體
存
在
於
我
們
中
。
洛
克
並
未
說
上
帝
能
移
把
思
考
的
功
能
賜
給
物
質
的
事
物
，
他
是
說
，
上
帝
將
會
這

樣
做
，
並
非
不
可
思
議
的
。
至
於
說
到
不
朽
性
的
涵
義
，
這
位
主
教
對
此
注
意
，
我
們
對
這
件
事
的
確
定
乃
是

出
於
對
敵
示
的
信
仰
，
而
非
出
於
嚴
格
的
哲
學
證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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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而
，
「
如
果
我
們
考
察
我
們
對
那
不
可
理
解
的
至
上
存
有3
名
H
O
B
O

因
。
古
巴
所
具
有
的
觀
念
，
我

們
將
會
發
現
，
我
們
依
相
同
的
途
徑
而
得
到
它
，
並
且
我
們
對
上
帝
及
個
別
精
神
所
具
有
的
復
合
觀
念
乃
是
由

我
們
從
反
省
得
來
的
簡
單
觀
念
所
形
成
的
。
」
@
當
我
們
構
造
上
帝
這
個
觀
念
時
，
我
們
就
把
那
些
「
有
勝
於

無
」
@
的
性
質
的
觀
念
擴
大
到
無
限
，
並
結
合
它
們
而
形
成
一
個
復
合
觀
念
。
上
帝
本
身
是
單
純
的
而
非
「
組

合
的
」
;
但
是
我
們
對
他
的
觀
念
則
是
接
合
的
。

我
們
對
於
物
質
實
體
的
清
晰
觀
念
乃
是
由
下
列
這
些
組
成
的!
l

初
性
的
觀
念
，
次
性
的
觀
念
(
次
性
乃

是
事
物
中
的
力
量
，
能
經
由
感
官
而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不
同
的
簡
單
觀
念
)
，
以
及
某
種
事
物
力
量
的
觀
念
(

這
種
力
量
對
其
他
物
體
促
成
或
它
的
本
身
接
受
這
種
初
性
的
改
變
，
並
且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與
前
面
所
造
成
的

那
種
觀
念
不
同
的
觀
念
)
。
確
實
，
「
真
正
考
究
起
來
，
造
成
我
們
實
體
的
復
合
觀
念
的
那
些
簡
單
觀
念
，
大

部
分
只
是
力
量
，
然
而
我
們
很
容
易
把
它
們
當
成
積
極
的
性
質
。
」
@
例
如
，
我
們
對
黃
金
的
觀
念
大
部
分
是

性
質
的
觀
念
造
成
的
(
諸
如
黃
色
、
可
熔
性
、
及
在
王
水
中
的
可
溶
性
)
，
它
們
存
在
於
黃
金
本
身
，
只
是
主

西洋哲學史

動
或
被
動
的
力
量
。

那
麼
，
只
要
我
們
對
特
殊
實
體
之
清
晰
的
接
合
觀
念
只
是
經
由
感
覺
及
反
省
而
得
到
的
那
些
簡
單
觀
念
的

結
合
，
則
可
以
根
接
洛
克
經
驗
主
義
的
前
揖
來
解
釋
它
們
的
形
成
。
因
為
他
明
確
地
以
簡
單
觀
念
的
結
合
來
說

明
接
合
觀
念
的
形
成
。
但
是
我
們
似
乎
可
以
懷
疑
，
他
的
前
提
是
否
允
許
他
把
實
體
的
一
般
觀
念
的
形
成
解
釋

成
玄
奧
的
基
質
。
史
蒂
林
菲
利
特
博
士
起
初
認
為
洛
克
把
實
體
只
是
當
成
性
質
的
結
合
。
而
在
洛
克
的
答
覆
中
，

恥
區
別
我
們
對
特
殊
實
體
的
復
合
觀
念
，
以
及
實
體
的
一
般
觀
念
。
前
者
是
由
簡
單
觀
念
的
結
合
而
得
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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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後
者
則
不
是
如
此
。
那
麼
，
它
是
何
從
獲
得
的
呢
?
洛
克
告
訴
我
們
，
是
由
「
抽
象
作
用
」
〈
〉
Z
Z
S
l

p
口
)
。
但
是
早
先
他
已
經
把
抽
象
的
過
程
描
述
為
「
把
它
們
(
觀
念
)
從
所
有
其
他
那
些
在
它
們
真
實
存
在

中
伴
同
它
們
的
觀
念
分
離
開
。
」
@
而
在
實
體
的
一
般
觀
念
之
形
成
過
程
中
，
問
題
不
在
於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一
畫
觀
念
的
一
個
特
殊
份
子
上
而
省
略
或
抽
離
其
餘
的
，
而
是
在
於
推
論
出
一
個
基
賀
。
而
在
此
情
況
，
有
個

新
奇
的
觀
念
，
君
起
來
似
乎
不
是
經
由
感
覺
或
反
省
而
得
到
的
，
亦
非
經
由
簡
單
觀
念
的
結
合
，
亦
非
經
由
上

面
所
說
的
那
種
抽
象
。
固
然
，
洛
克
把
貫
體
的
一
般
觀
念
說
成
既
不
明
白
亦
不
清
晰
。
但
是
他
依
然
是
說
到
這

個
「
觀
念
」
。
而
如
果
它
全
然
是
個
觀
念
，
則
依
洛
克
的
前
堤
，
似
乎
難
以
解
釋
它
如
何
發
生
。
他
固
然
以
為

心
靈
共
有
主
動
的
力
量
。
但
是
解
釋
賀
禮
的
一
艘
觀
念
的
起
頭
，
仍
然
存
有
困
難
，
臉
非
洛
克
願
意
修
正
或
重

述
他
的
前
提
。

洛
克
對
實
體
的
觀
念
，
顯
然
出
自
士
林
哲
學
。
但
是
它
並
不
同
於
多
瑪
斯
的
觀
念
，
雖
然
有
時
展
有
人
會

這
麼
以
為
。
對
多
瑪
斯
而
言
，
對
洛
克
亦
然
，
實
體
與
附
質
之
間
的
明
確
區
分
是
屬
於
反
省
的
心
靈
底
工
作
;

但
是
對
前
者
而
一
吉7

這
個
區
別
成
就
於
經
驗
的
全
體
資
料
，
共
有
樣
態
或
共
有
附
質
的
(
目
。
已
戶
口
旦

R
m
s
-
l

已
O
E
q
z
3
事
物
或
實
體
，
但
是
對
洛
克
而
言
，
實
體
超
乎
經
驗
而
為
未
知
的
基
賀
。
而
且
，
依
多
瑪
斯
的
觀

點
，
實
體
不
是
一
個
不
變
的
基
質
，
雖
然
我
們
能
移
分
別
附
質
的
變
化
與
實
體
的
變
化
。
然
而
，
洛
克
把
實
體

說
得
好
像
是
個
不
變
的
基
質
，
藏
在
變
化
的
現
象
之
下
。
換
句
話
說
，
多
瑪
斯
對
實
體
的
君
法
比
洛
克
的
君
法

更
接
近
常
識
的
觀
點
。

洛
克
區
分
實
體
的
一
般
觀
念
與
我
們
對
特
殊
實
體
的
觀
念
，
這
種
區
分
是
關
連
於
他
對
真
實
的
本
質
與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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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上
的
本
質
之
區
分
。
但
是
他
在
「
悟
性
論
」
第
三
卷
之
前
，
沒
有
討
論
這
個
題
目
，
我
也
暫
時
把
它
放
在
一

旁
，
先
來
考
慮
他
對
因
果
性
觀
念
的
起
源
之
說
明
。

斗
扒
川
、
開
關
係

西洋哲學史

我
們
已
經
指
出
，
在
「
悟
性
論
」
的
初
稿
中
，
洛
克
把
關
係
，
連
同
實
體
與
樣
態
，
歸
類
於
復
合
觀
念
這

個
總
題
之
下
。
但
是
，
雖
然
這
個
分
類
再
度
出
現
於
第
四
版
中
，
洛
克
又
給
我
們
另
一
種
分
類
，
於
其
中
關
係

獨
自
成
為
一
類
。
並
列
這
兩
種
方
法
的
分
類
顯
然
不
能
讓
人
滿
意
。
然
而
，
他
告
訴
我
們
，
關
係
乃
起
於
一
物

與
他
物
比
較
底
動
作
中
。
如
果
我
純
就
凱
烏
斯
(
們
也
己
的
)
本
身
來
考
慮
，
我
沒
有
把
他
拿
來
與
任
何
其
他
事
物

比
較
。
而
當
我
說
凱
烏
斯
是
白
的
，
依
然
是
這
種
情
況
。
「
但
是
當
我
給
凱
烏
斯
加
上
『
丈
夫
』
這
個
名
稱
時
，

我
則
暗
示
到
別
的
人
;
而
當
我
說
他
是
『
較
白
的
』
，
則
我
暗
示
到
另
一
件
事
物
。
在
這
兩
種
情
形
下
，
我

都
思
想
到
凱
烏
斯
本
身
以
外
，
而
且
有
兩
個
事
物
被
考
慮
進
來
。
」
@
像
「
丈
夫
」
、
「
女
親
」
、
「
見
于
」

這
一
類
的
名
辭
，
顯
然
都
是
相
對
的
名
辭
。
但
是
有
些
別
的
名
辭
，
它
們
起
初
真
來
似
乎
是
絕
對
的
，
但
是
它

們
「
隱
藏
著
一
種
無
言
的
且
不
易
察
覺
的
關
係
。
」
@
例
如
，
「
不
完
全
」
這
個
名
辭
。

任
何
觀
念
，
不
論
是
簡
單
的
或
復
合
的
，
都
可
以
與
別
的
觀
念
比
較
，
並
由
此
而
產
生
關
係
底
觀
念
。
但

是
我
們
所
有
的
關
係
底
觀
念
終
究
都
能
化
為
簡
單
觀
念
。
這
是
洛
克
最
想
達
成
的
論
點
之
一
。
因
為
，
如
果
他

想
顯
示
他
對
我
們
觀
念
起
源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說
明
是
正
確
的
，
他
必
績
顯
示
所
有
關
係
底
觀
念
最
後
是
由
那
些

通
過
感
覺
或
反
省
而
得
到
的
觀
念
所
組
成
的
。
他
按
著
叉
把
他
的
理
論
應
用
到
某
些
選
擇
出
的
關
係
上
(
如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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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性
)
，
由
此
而
論
證
這
是
真
的
。

但
是
在
我
們
考
慮
洛
克
對
因
果
性
的
分
析
之
前
，
值
得
先
注
意
到
他
提
到
關
係
時
所
表
現
的
那
種
混
淆
方

式
。
首
先
，
他
確
實
想
要
說
明
心
靈
如
何
獲
得
它
的
關
係
底
觀
念
;
那
就
是
說
，
他
首
先
關
心
的
是
個
心
理
學

的
問
題
，
而
不
是
存
有
論
的
問
題
|
|
什
麼
是
關
係
底
本
性
。
然
而
，
他
曾
形
容
觀
念
是
所
有
那
些
心
靈
的
對

象
(
當
心
靈
思
考
時
)
，
而
關
係
是
被
思
想
到
的
，
由
此
可
知
，
關
係
是
觀
念
。
而
他
的
一
些
說
法
很
難
不
被
認

為
即
是
表
示
關
係
純
粹
是
心
靈
的
。
例
如
，
他
告
訴
我
們
，
「
關
係
的
本
性
就
包
含
在
兩
個
事
物
的
相
五
參
照

與
相
五
比
較
中
。
」
@
而
且
，
「
關
係
是
同
時
比
較
或
考
慮
兩
個
事
物
底
方
式
，
一
叩
由
此
比
較
給
于
這
兩
個
事
物

或
其
中
一
物
某
個
名
稱
;
有
時
候
則
甚
至
給
予
關
係
本
身
一
個
名
稱
。
」
@
他
更
明
確
地
說
，
關
係
「
不
是
包
含

在
事
物
的
真
實
存
在
中
，
只
是
某
種
外
部
而
添
加
的
東
西

(
S
B
E
E品
O
M
R
S
g
g
g

已
聞
名O
H
E
E
白
色
)
。
」

@
而
在
後
面
討
論
到
字
語
的
誤
用
時
，
他
註
明
，
我
們
不
能
共
有
那
些
與
事
物
本
身
不
一
致
的
關
係
底
觀
念
，

因
為
關
係
只
是
同
時
考
慮
或
比
較
兩
個
事
物
底
方
式
，
而
因
此
是
「
我
們
自
己
造
成
的
觀
念
。
」
@
同
時
洛

克
隨
意
地
談
及
關
係
底
觀
念
;
他
使
用
這
個
名
辭
卻
沒
有
把
它
的
涵
義
說
明
白
。
假
定
我
不
是
純
就
約
翰
本
身

來
考
慮
，
卻
把
他
拿
來
和
他
的
見
于
彼
得
相
「
比
較
」
。
那
麼
，
我
們
可
以
把
約
翰
君
成
失
誤
，
這
是
個
相
對

名
辭
。
在
此
，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
洛
克
以
為
關
係
是
兩
個
事
物
相
五
的
比
較
。
在
這
個
範
列
中
的
關
係
'
應
當

是
約
翰
與
彼
得
相
互
「
比
較
」
底
動
作
。
而
關
係
底
觀
念
應
當
是
比
較
動
作
底
觀
念
。
但
是
，
說
這
個
女
子
關

係
乃
是
一
個
人
與
另
一
個
人
相
互
比
較
的
動
作
，
這
是
個
奇
怪
的
說
法
;
而
說
女
子
關
係
底
觀
念
乃
是
比
較
動

作
底
觀
念
，
則
是
更
奇
怪
的
說
法
。
況
且
，
在
「
悟
性
論
」
第
四
卷
中
，
當
洛
克
論
及
我
們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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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時
，
他
明
白
表
示
，
所
有
有
限
的
事
物
確
實
依
賴
於
那
個
做
為
它
們
原
因
的
上
帝
，
那
就
是
說
，
它
們
具
有

一
種
依
賴
上
帝
的
真
實
關
係
。
事
實
的
真
相
似
乎
是
，
他
沒
有
以
任
何
明
白
而
精
確
的
方
式
來
完
成
他
的
關
係

理
論
。
當
他
說
到
一
般
的
關
係
時
，
他
似
乎
是
說
，
它
們
全
都
是
心
靈
的
;
但
是
這
並
沒
有
使
他
避
免
於
論
及

某
些
特
殊
的
關
係
時
，
說
得
好
像
它
們
不
純
粹
是
心
靈
的
。
我
認
為
，
在
他
對
因
果
性
的
討
論
中
可
以
君
出
這

點
。

西洋哲學史

七
、
因

果

位

根
攘
洛
克
，
「
能
產
生
任
何
簡
單
觀
念
或
接
合
觀
念
的
那
種
東
西
，
我
們
以
『
原
因
』
〈

g
z
8
)
這
個

通
名
去
稱
呼
它
;
而
被
產
生
出
來
的
東
西
，
則
稱
為
『
結
果
』

(
0
3
8
3。
」
@
我
們
得
到
我
們
對
原
因
和

結
果
的
觀
念
，
乃
是
由
於
觀
察
到
特
殊
事
物
|
|
性
質
或
實
體
開
始
存
在
的
這
個
事
實
。
例
如
，
觀
察
到
流
動

性
這
個
「
簡
單
觀
念
」
是
由
某
種
熱
度
的
作
用
而
在
蠟
中
產
生
出
來
的
，
「
我
們
就
把
這
個
相
關
於
蠟
的
流
動

性
的
熱
底
簡
單
觀
念
吽
做
流
動
性
底
原
因
，
而
把
流
動
性
吽
做
結
果
。
」
@
同
樣
地
，
觀
察
到
木
頭
(
這
是
個

「
接
合
觀
念
」
)
由
於
火
的
作
用
而
變
為
灰
燼
(
還
是
另
一
個
「
復
合
觀
念
」
)
，
我
們
則
稱
相
關
於
灰
燼

的
火
為
「
原
因
」
，
而
稱
灰
燼
為
「
結
果
」
。
因
此
，
原
因
與
結
果
底
意
念
乃
是
由
通
過
感
覺
或
反
省
而
得

的
那
些
觀
念
產
生
出
來
的
。
而
「
只
要
顧
及
任
何
簡
單
觀
念
或
實
體
乃
由
於
他
者
(
觀
念
或
實
體
)
底
運
作
剖

開
始
存
在
，
我
們
就
足
以
具
有
原
因
與
結
果
底
觀
念
，
而
不
需
要
知
道
那
個
運
作
的
方
式
。
」
@
我
們
能
辨

別
不
同
種
類
的
生
產
。
由
此
，
當
一
個
新
的
實
體
從
先
存
的
材
料
產
生
出
來
，
則
我
們
說
的
是
「
發
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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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B
E
E
S
。
當
一
個
新
的
「
簡
單
觀
念
」
(
性
質
)
產
生
於
一
個
先
在
的
事
物
中
，
則
我
們
說
的
是
「
變

化
」
(
包
Z
E

但
古
口
)
。
當
任
何
事
物
開
始
存
在
，
卻
不
需
要
任
何
先
在
的
材
料
以
構
成
它
，
則
我
們
說
的
是

「
創
造
」
(
R
g泣
。
口
)
。
但
是
我
們
對
於
所
有
這
些
不
同
生
產
形
式
的
觀
念
都
說
成
是
由
那
些
經
由
感
覺
與

反
省
而
得
到
的
觀
念
產
生
出
來
的
，
雖
然
洛
克
並
未
提
出
任
何
解
釋
，
這
個
一
般
命
題
如
何
涵
蓋
我
們
的
創
造

觀
念
底
情
況
。

只
要
因
果
性
是
個
觀
念
間
的
關
係
，
它
即
是
個
心
靈
的
構
造
。
但
是
它
有
個
真
實
的
根
攘
，
這
就
是
力

量
;
那
就
是
說
，
實
體
所
具
有
的
，
可
以
影
響
其
他
實
體
並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觀
念
的
那
種
力
量
。
力
量
底
觀

念
被
洛
克
歸
類
為
簡
單
觀
念
，
雖
然
「
我
承
認
力
量
中
含
有
某
種
關
係
l
l
a

動
作
關
係
或
變
化
關
係
。
」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力
量
分
為
主
動
的
與
被
動
的
。
因
此
，
我
們
能
間
，
我
們
從
那
襄
導
出
主
動
力
量
底
觀
念
與
因

果
的
功
能
?
根
攘
洛
克
，
答
案
是
，
我
們
對
主
動
力
量
的
最
明
白
觀
念
乃
是
出
於
反
省
或
內
省
。
如
果
我
們
看

到
一
個
正
在
動
的
球
撞
擊
到
另
一
個
靜
丘
的
球
，
而
使
後
者
也
運
動
起
來
，
我
們
在
第
一
個
球
中
君
不
到
任
何

主
動
的
力
量
;
因
為
「
它
只
是
把
它
從
別
的
物
體
那
里
接
受
的
運
動
傳
遞
過
去
，
而
它
本
身
所
失
去
的
正
等
於

另
一
個
所
接
受
的
。
照
這
樣
，
我
們
對
於
在
物
體
中
運
動
著
的
那
個
主
動
力
量
，
只
能
得
到
一
個
非
常
模
糊
的

觀
念
，
因
為
我
們
只
君
到
它
把
運
動
傳
遞
過
去
，
卻
不
見
它
產
生
任
何
運
動
。
因
為
我
們
如
果
看
不
到
主
動
作

用
的
產
生
，
而
只
看
到
被
動
作
用
的
繼
續
發
生
，
則
我
們
所
得
的
亦
只
是
一
個
很
曖
昧
的
力
量
觀
念
。
」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轉
向
內
省
，
「
我
們
在
我
們
本
身
中
發
現
有
種
力
量
，
去
開
始
或
停
止
、
繼
續
或
終
結
我
們
心

靈
的
若
干
活
動
和
我
們
身
體
的
若
干
運
動
，
只
是
藉
著
心
靈
的
思
想
或
傾
向
來
支
配
、
或
好
像
命
令
我
們
去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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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做
或
不
這
樣
做
、
或
是
去
做
或
是
不
去
做
一
個
特
殊
的
活
動
。
」
@
這
是
意
願
的
實
行
，
它
因
此
而
給
予
我

們
對
於
力
量
和
因
果
功
能
的
最
明
白
的
觀
念
。

洛
克
就
這
樣
滿
意
地
，
為
我
們
因
果
的
觀
念
以
及
因
果
功
能
的
觀
念
或
主
動
力
量
實
行
的
觀
念
建
立
經
驗

的
根
攘
。
但
是
他
對
因
果
關
係
沒
有
提
出
任
何
真
正
的
分
析
。
然
而
，
在
他
為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中
，
以
及
當

他
寫
信
給
史
蒂
林
菲
利
特
時
，
他
都
說
得
很
清
楚
，
郎
他
相
信
「
任
何
事
物
有
一
個
開
始
則
必
讀
有
一
個
原

因
」
這
個
命
題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
有
人
指
責
他
說
，
他
沒
有
解
釋
這
個
命
題
如
何
被
經
驗
建
立
。
但
是
，
「
悟

性
論
」
第
四
卷
說
的
很
明
白
，
洛
克
相
信
有
個
像
直
覺
的
確
定
性

(
E
E
E
S
S
H
E
E己
這
樣
的
東
西
存

在
，
並
相
信
心
靈
能
移
認
識
到
觀
念
之
間
的
必
然
關
連
。
在
我
們
所
討
論
的
這
個
命
題
的
情
況
中
，
洛
克
將
會

無
疑
地
說
，
我
們
經
由
經
驗
而
得
到
開
始
要
存
在
的
事
物
的
觀
念
以
及
原
因
的
觀
念
，
並
說
，
由
此
我
們
知
覺

到
觀
念
之
間
的
必
然
關
連
，
「
任
何
事
物
開
始
存
在
，
就
有
個
原
因
」
這
句
話
表
示
了
這
種
必
然
的
關
連
。
或

許
他
認
為
對
這
件
事
的
說
明
，
可
以
滿
足
他
的
經
驗
主
義
理
論
的
需
要
，
以
說
明
我
們
所
有
觀
念
與
知
識
的
根

攘
。
至
於
這
個
說
明
是
否
與
他
對
關
係
的
說
明
(
他
把
關
係
解
釋
為
心
靈
的
構
造
)
相
合
，
則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

西洋哲學史

八
、
關
於
無
機
物
和
有
機
物
和
人
的
同

社
仕

接
連
著
關
係
的
討
論
，
洛
克
以
一
整
章
的
篇
幅
討
論
同
一
性

(
E
O
E
S
)與
差
異
性

2
2
月
缸
片
己
的
觀

念
。
當
我
們
君
到
一
個
事
物
在
某
個
時
間
存
在
於
某
個
地
方
時
，
我
們
可
以
確
定
它
就
是
它
自
己
，
而
不
是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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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在
相
同
時
間
存
在
於
別
的
地
方
的
事
物
，
縱
使
這
兩
個
事
物
在
其
他
方
面
可
能
是
相
似
的
。
因
為
我
們
確

定
，
一
個
相
同
的
事
物
不
能
同
時
存
在
於
一
個
以
上
的
不
同
地
點
。
洛
克
在
此
參
考
日
常
語
言
的
用
法
。
如
果

我
們
君
到
A

物
於
T

時
存
在
於
X

地
，
而
且
如
果
我
們
看
到
B
物
於
T

時
存
在
於
Y

地
，
我
們
則
把
它
們
說
成

兩
個
不
同
的
物
體
，
不
論
它
們
彼
此
如
何
相
似
。
但
是
，
如
果

A

物
和
B

物
都
是
於
T

時
存
在
於
X

地
，
則
它

們
是
不
能
分
別
的
;
則
我
們
說
的
是
一
個
相
同
的
物
體
，
而
非
兩
個
物
體
。
我
的
意
思
不
是
說
，
洛
克
認
為
這

個
觀
點
「
只
是
個
字
眼
的
問
題
」
;
我
的
意
思
是
說
，
他
操
用
常
識
的
觀
點
，
而
此
觀
點
乃
以
日
常
語
言
的
用

法
來
表
達
。
由
於
上
帝
是
永
恆
的
、
不
變
的
及
全
能
的
，
洛
克
告
訴
我
們
，
對
他
恆
常
的
自
我
同
一
性
不
能
有

任
何
懷
疑
。
但
是
有
限
事
物
則
是
在
時
間
與
空
間
中
開
始
存
在
;
而
各
個
事
物
，
只
要
它
存
在
著
，
它
的
同
一

性
將
由
它
與
它
開
始
存
在
所
處
的
時
間
、
地
點
之
間
的
關
係
所
決
定
。
而
個
體
化
公
民
才E
Z
R
E
S
原
則
即

是
「
存
在
自
身
，
它
決
定
任
何
種
類
存
有
物
的
特
殊
時
間
和
地
點
，
而
此
特
殊
時
地
不
能
傳
達
給
兩
個
同
樣
種

類
的
存
有
物
，
」
@
這
樣
說
，
就
可
以
解
決
個
體
化
的
問
題
。
這
個
定
義
的
後
半
部
之
所
以
包
含
進
來
，
乃
是

因
為
兩
個
不
同
種
類
的
實
體
可
能
在
同
時
佔
攘
於
同
一
地
點
。
或
許
洛
克
首
先
是
想
到
上
帝
的
永
恆
與
全
能
。

雖
然
洛
克
根
攘
事
物
存
在
底
時
間
的
同
等
與
空
間
的
同
等
來
界
定
一
般
同
一
性
，
但
是
他
知
道
，
事
實
上

的
問
題
比
這
個
公
式
所
允
許
的
要
接
雜
的
多
。
如
果
兩
個
原
子
結
合
而
形
成
一
個
「
物
塊
」
(
B
O
E乳
白
丘
吉
品
，

只
要
還
是
這
同
樣
的
兩
個
原
子
結
合
在
一
起
，
則
我
們
認
為
此
物
塊
仍
保
持
原
樣
。
但
是
如
果
拿
掉
一
個
原
子

而
加
入
另
一
個
原
子
，
則
結
果
即
形
成
不
同
的
物
塊
或
物
體
。
然
而
在
有
機
物
中
，
我
們
慣
常
把
生
物
說
成
仍

保
持
為
相
同
的
有
機
物
，
縱
使
其
中
發
生
明
顯
的
變
化
。
一
個
生
物
依
舊
是
同
樣
的
植
物
，
「
只
要
它
分
享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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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
生
命
，
雖
然
那
個
傳
給
新
的
物
質
質
點
的
生
命
是
活
生
生
地
與
這
個
活
著
的
植
物
合
成
一
氣
，
以
一
種
適

合
那
種
植
物
的
相
似
而
持
續
的
組
織
方
式
。
」
@
動
物
的
情
形
也
類
乎
此
。
一
個
動
物
底
連
續
的
同
一
性
在
某

芳
面
是
相
似
於
機
械
的
。
因
為
我
們
說
一
個
機
械
保
持
為
原
樣
，
縱
使
它
的
部
分
曾
經
修
理
或
更
換
，
由
於
所

有
部
分
都
為
了
達
到
某
種
目
的
而
維
持
持
續
的
組
織
。
然
而
，
動
物
還
是
不
同
於
機
械
，
因
為
在
後
者
的
情

形
中
，
運
動
，
由
外
而
來
，
而
在
動
物
的
情
形
中
，
運
動
則
由
內
而
發
。

「
簡
單
」
無
機
物
的
同
一
性
可
依
時
間
與
空
間
而
于
以
界
定
(
雖
然
洛
克
沒
有
提
到
把
事
物
的
時
空
歷
史

的
連
續
性
當
做
維
持
自
身
同
一
性
的
判
準
)
。
組
合
的
無
機
物
的
連
續
的
同
一
性
則
需
要
組
成
它
的
各
部
分
的

連
續
的
同
一
性
(
就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關
係
而
言
)
。
有
機
物
的
連
續
的
同
一
性
之
定
義
，
則
是
關
連
著
有
共
同

生
命
的
各
部
分
的
組
織
，
而
非
關
連
於
各
部
分
本
身
的
連
續
的
同
一
性
。
事
實
上
，
「
在
物
塊
與
生
物
這
兩
種

情
況
中
，
同
一
性
不
是
應
用
於
同
樣
的
事
物
上
。
」
@
無
機
物
與
有
機
物
屬
不
同
種
類
，
而
同
一
性
的
判
準
在

兩
種
情
況
中
亦
有
所
不
同
，
雖
然
在
兩
者
中
，
都
需
要
有
連
續
的
存
在
，
且
此
存
在
與
時
空
的
同
等
有
某
種
關

係
。

西洋哲學史

那
個
適
用
於
其
他
有
機
物
的
同
一
性
底
判
準
'
若
是
應
用
到
人
類
身
上
，
我
們
能
應
用
到
什
麼
程
度
呢
?

洛
克
回
答
說
，
人
的
連
續
的
自
我
同
一
性
乃
在
於
「
相
同
的
連
續
生
命
的
分
享
，
由
那
些
變
動
不
居
而
持
續

地
、
活
生
生
地
與
相
同
的
有
機
物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物
質
質
點
分
享
著
。
」
@
他
沒
有
以
確
定
的
名
辭
解
釋
這
句

話
的
明
確
意
義
，
但
是
他
表
示
得
很
明
白
，
他
以
為
我
們
慣
常
並
正
當
地
慣
常
說
「
相
同
的
人
」
'
當
其
中
有

身
體
的
連
續
時
。
不
論
一
個
人
內
心
可
能
發
生
什
麼
樣
的
心
理
變
化
，
我
們
仍
然
稱
他
為
相
同
的
人
，
只
要
他



克(二)

身
體
的
存
在
是
持
續
的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把
靈
魂
的
同
一
性
當
做
相
同
性
的
唯
一
標
準
，
就
會
發
生
奇
怪
的

後
果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拿
它
來
為
輪
姐
的
假
說
辯
護
，
我
們
將
必
贊
說
，
活
在
古
希
臘
的X
與
活
在
中
世
歐

洲
的
Y

是
同
一
個
人
，
只
是
由
於
靈
魂
是
相
同
的
。
但
是
這
種
說
法
將
會
非
常
奇
怪
。
「
我
想
，
一
個
人
如
果

確
知
海
麗
格
布
拉
(
自
O
E
o
m
p
E
H
5
)

的
靈
魂
寄
寓
於
他
的
豬
的
身
體
內
，
則
他
一
定
不
會
說
那
個
豬
是
一
個

人
或
海
麗
格
布
拉
。
」
@
換
句
話
說
，
洛
克
在
此
處
訴
諸
日
常
語
言
的
用
法
。
當
有
身
體
上
的
連
續
性
時
，
我

們
說
一
個
人
仍
是
相
同
的
人
。
那
麼
，
我
們
在
此
是
依
相
同
性
的
經
驗
判
準
。
但
是
，
依
洛
克
的
看
法
，
如
果

我
們
說
，
使
一
個
人
之
所
以
為
相
同
的
人
乃
在
於
靈
魂
的
同
一
性
，
這
樣
說
將
使
我
們
無
法
控
制
我
們
對
「
相

同
」
這
個
字
的
使
用
。

當
有
身
體
的
連
續
性
存
在
時
，
我
們
一
般
慣
常
把
一
個
人
說
成
相
同
的
人
，
但
是
我
們
仍
然
能
移
提
出
問

題
|
|
人
格
的
同
一
住
在
何
處
?
「
人
格
」
表
示
「
有
思
想
、
有
智
慧
的
存
有
物
，
它
有
理
性
、
能
反
省
，
並

且
能
在
不
同
的
時
地
把
它
自
己
當
成
自
己
!
l

相
同
的
能
思
維
的
東
西
。
」
@
對
此
問
題
的
答
案
即
是
意
識
。

洛
克
宜
稱
，
意
識
與
思
想
是
分
不
開
的
，
且
為
思
想
在
本
質
上
必
需
的
，
「
任
何
人
既
然
有
知
覺
活
動
，
則

他
不
可
能
不
知
覺
到
他
自
己
在
知
覺
。
」
@
「
這
個
意
識
在
回
憶
過
去
的
行
動
或
思
想
時
，
能
回
憶
到
什
麼
程

度
，
則
那
個
人
格
的
同
一
性
也
就
達
到
什
麼
程
度
。
」
@

順
著
上
面
的
理
路
，
洛
克
邏
輯
地
推
出
這
個
結
論
|
|
l
對
相
同
的
人
而
言
(
在
一
個
人
具
有
身
體
的
連
續

性
時
，
在
這
層
意
義
上
，
他
是
相
同
的
人
)
，
如
果
他
可
能
在
某
個
時
間
兵
有
一
個
獨
特
而
不
能
傳
達
的
意
識

卻
在
另
一
時
間
具
有
另
一
個
獨
特
而
不
能
傳
達
的
意
識
，
則
我
們
不
能
說
他
在
這
個
時
間
與
那
個
時
間
共
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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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
「
人
格
」
。
這
就
是
「
人
類
在
莊
嚴
地
申
言
他
們
意
見
時
所
表
現
的
意
義
。
人
類
的
法
律
並
不
因
為
清
醒

時
的
行
動
來
懲
罰
瘋
狂
時
的
人
，
亦
不
因
為
瘋
狂
時
的
行
動
來
懲
罰
清
醒
時
的
人
，
而
是
把
他
們
君
成
兩
個
人

格
。
我
們
英
文
的
言
說
方
式
多
少
可
以
解
釋
這
點
，
例
如
我
們
說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不
是
他
自
己
，
或
是
說
他
離

開
了
他
自
己
;
這
些
一
語
句
暗
示
我
們
，
現
在
說
這
些
話
的
人
，
或
至
少
最
初
使
用
這
種
語
旬
的
人
，
他
們
以
為

那
個
人
的
自
我
改
變
了
，
而
不
再
具
有
相
同
自
我
的
人
格
了
」
@

西洋哲學史

?
九
、
哲
阿

，
一
百

在
「
悟
性
論
」
第
二
段
的
結
尾
，
洛
克
告
訴
我
們
，
在
對
我
們
的
觀
念
底
來
源
及
種
類
提
出
說
明
之
後
，

他
本
來
計
畫
立
刻
進
行
討
論
心
靈
對
這
些
觀
念
的
使
用
，
以
及
我
們
通
過
它
們
而
獲
得
的
知
識
。
但
是
重
新
考

慮
之
後
，
他
確
信
，
在
繼
續
討
論
知
識
之
前
，
有
必
要
先
處
理
語
言
的
問
題
。
因
為
，
觀
念
與
字
(
詞
。
H
a
C很

清
楚
是
密
切
地
關
連
在
一
起
的
，
而
我
們
的
知
識
，
如
他
所
說
的
，
乃
在
於
命
題
。
因
此
，
他
以
第
三
卷
處
理

字
或
語
言
的
問
題
。

上
帝
使
人
成
為
天
生
的
社
會
生
物
。
而
語
言
則
做
為
「
社
會
的
偉
大
工
兵
與
共
同
繫
帶
。
」
@
語
言
由
字

組
成
，
而
字
是
觀
念
的
符
號
。
「
字
是
用
來
做
為
觀
念
底
可
感
覺
的
記
號
;
而
它
們
所
代
表
的
觀
念
是
它
們
正

當
且
直
接
的
意
義
。
」
@
我
們
確
實
是
把
我
們
所
使
用
的
字
當
做
是
別
人
心
中
觀
念
的
符
號
，
也
當
做
是
我
們

自
己
心
中
觀
念
的
符
號
，
那
是
說
，
當
我
們
與
他
人
使
用
共
同
的
語
言
時
。
而
且
我
們
時
常
以
字
代
表
事
物
，

縱
然
人
所
用
的
字
原
初
是
直
接
指
他
自
己
心
中
的
觀
念
。
當
然
，
我
們
也
可
能
使
用
沒
有
意
義
的
字
。
一
個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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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會
像
鸚
鵡
學
舌
股
地
學
習
使
用
一
個
字
，
卻
不
共
有
那
個
字
一
般
用
來
指
涉
的
觀
念
。
在
此
情
況
，
這
個
字

只
不
過
是
個
不
能
表
達
意
義
的
聲
音
。

雖
然
洛
克
執
助
地
堅
持
字
是
觀
念
的
符
號
，
但
是
他
對
這
句
話
的
意
義
並
沒
有
給
予
任
何
徹
底
的
解
釋
。

不
過
，
他
的
一
般
立
場
是
相
當
清
楚
的
，
只
要
我
們
不
過
於
嚴
格
。
根
攘
洛
克
的
表
象
論
(
H
G
B
B旦
旦
古
巴
巴

岳
8
4
)

，
觀
念
丘
克
思
想
的
直
接
對
象
;
而
觀
念
，
或
更
恰
當
地
說
是
某
些
觀
念
，
代
表
事
物
或
做
為
事
物
的

符
號
。
但
是
觀
念
是
各
人
私
有
的
。
而
要
把
我
們
的
觀
念
傳
達
給
別
人
，
以
及
去
得
知
別
人
的
觀
念
，
我
們

則
需
要
「
可
感
覺
的
」
與
公
開
的
符
號
。
字
可
滿
足
這
個
需
要
。
觀
念
(
事
物
的
符
號
)
與
字
之
間
就
有
了
這

種
不
同
。
那
些
表
示
事
物
或
代
表
事
物
的
觀
念
是
自
然
的
符
號

(
B
E
E
-
2個
回
回
)
。
那
就
是
說
，
它
們
之
中

至
少
有
些
是
由
事
物
產
生
的
，
雖
然
其
他
則
屬
心
靈
的
構
造
。
字
則
全
部
是
約
定
的
符
號

(
c
g
S
D泣。
口
已

缸
"
日
)
，
它
們
的
意
義
取
決
於
選
擇
或
約
定
。
那
麼
，
人
這
個
觀
念
在
法
國
人
的
心
中
與
英
國
人
的
心
中
是
相

同
的
，
而
這
個
觀
念
的
符
號
在
法
文
中
是
「
E
B
B
O

」
，
在
英
文
中
則
是
「
B
S

」
。
很
清
楚
的
，
洛
克
認
為

思
想
本
身
確
實
不
同
於
字
與
符
徵
(
的
惜
自σ
♀
品
的
使
用
，
並
認
為
有
可
能
以
不
同
的
語
言
形
式
及
不
同
的
語

言
來
表
達
相
同
的
思
想
，
而
且
這
個
可
能
性
即
是
那
種
分
別
的
一
個
證
朗
。

不
過
，
對
於
「
字
是
觀
念
的
符
號
」
這
句
話
，
還
需
要
加
上
一
個
限
制
。
「
字
是
心
中
觀
念
的
名
稱
，
而

除
了
字
之
外
，
還
有
許
許
多
多
其
他
的
東
西
，
它
們
是
用
來
指
謂
心
靈
所
提
供
的
關
連
，
而
把
一
個
個
的
觀
念

或
命
題
連
在
一
起
。
」
@
心
靈
不
僅
需
要
觀
念
的
符
號
「
在
它
前
面
」
，
也
需
要
符
號
去
顯
示
或
暗
示
相
關
這

些
觀
念
心
靈
自
身
的
某
種
行
動
。
例
如
，
「
是
」
與
「
不
是
」
顯
示
或
暗
示
或
表
現
心
靈
的
肯
定
底
動
作
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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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底
動
作
。
洛
克
稱
這
類
的
字
為
「
不
變
化
詞
」

Q
O
H且
已
。
品
，
而
在
此
名
銜
之
下
，
不
僅
包
括
命
題
中
的

連
繫
詞

(
8均
已
包
)
，
亦
包
含
命
題
與
連
接
詞
(
G
S
Y
S泣
。5
)
。
所
有
這
些
都
顯
示
或
表
現
關
連
於
心
靈
的

觀
念
時
，
心
靈
的
某
種
行
動
。

雖
然
洛
克
對
他
的
意
義
理
論
(
品
。
。
是
且
也
胸
口
戶
口
的
泣
。
因
)
，
並
沒
有
提
出
任
何
徹
底
的
解
釋
，
但
是
他

相
當
清
楚
地
知
道
，
說
字
是
觀
念
底
符
蟻
，
並
說
由
約
定
符
號
組
成
的
語
言
是
傳
達
觀
念
的
工
具
，
這
樣
說
是

過
於
簡
單
化
了
。
「
要
使
字
能
符
合
傳
達
底
目
的
，
則
必
需
先
要
它
們
能
使
聽
者
產
生
相
同
的
觀
念
，
而
此
觀

念
真
正
等
於
它
們
在
說
者
心
中
所
代
表
的
觀
念
。
」
@
但
是
這
個
目
的
並
不
總
是
能
連
到
。
例
如
，
一
個
字
可

以
代
表
一
個
非
常
復
雜
的
觀
念
;
在
此
情
況
，
則
很
難
確
定
，
這
個
字
總
是
明
確
地
代
表
與
在
一
般
使
用
中
相

同
的
觀
念
。
「
因
此
，
人
對
非
常
接
雜
的
觀
念
(
這
些
大
多
數
是
道
德
的
字
眼
)
，
很
少
有
兩
個
人
會
有
相
同

的
明
確
的
意
義
;
由
於
一
個
人
的
復
合
觀
念
很
少
與
另
一
人
的
相
合
，
而
且
常
常
不
同
於
他
自
己
的
|
|
不
同

於
他
昨
天
所
有
的
或
是
明
天
將
有
的
。
」
@
而
且
，
由
於
混
合
樣
態
是
心
靈
的
構
造
物
，
是
由
心
靈
結
合
成
的

觀
念
的
積
累
，
則
很
難
為
意
義
找
到
任
何
固
定
的
標
準
。
像
「
謀
殺
」
這
樣
的
字
，
它
的
意
義
就
純
榨
取
決
於

選
擇
。
而
且
雖
然
三
般
的
用
法
約
束
了
字
的
意
義
，
使
它
頗
能
適
用
於
一
般
的
對
話
」
'
@
但
是
沒
有
公
認

的
權
威
性
，
能
移
決
定
這
類
字
的
確
定
意
義
。
因
此
，
說
名
稱
代
表
觀
念
，
這
是
一
回
事
，
而
說
它
們
確
定
地

代
表
什
麼
觀
念
，
則
是
另
一
回
事
。

語
言
的
「
不
完
美
」
是
很
難
避
免
的
。
但
是
對
於
字
的
「
誤
用
」
則
有
可
能
避
免
。
首
先
，
人
們
並
非
難

得
地
去
製
造
那
些
不
代
表
任
何
清
晰
明
暸
觀
念
的
字
。
「
在
此
，
我
不
需
要
拼
命
添
加
實
例
;
每
個
人
從
閱
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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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談
話
中
就
會
發
現
充
分
的
例
子
;
或
者
如
果
他
想
堆
積
更
多
，
那
麼
，
製
造
這
類
名
辭
的
偉
大
的
『
鑄
幣
廠

長
們
』
，
我
是
指
學
究
及
形
上
學
家
(
我
想
，
這
些
年
來
爭
論
不
休
的
自
然
哲
學
家
與
道
德
哲
學
家
都
可
包
含

進
來
)
，
在
他
們
那
里
有
豐
富
的
例
子
，
必
可
滿
足
他
的
需
要
。
」
@
第
二
，
字
常
被
誤
用
於
爭
論
中
，
經
由

同
一
個
人
以
不
同
的
意
義
來
使
用
它
。
另
一
種
誤
用
是
在
於
把
字
當
成
事
物
，
而
且
假
定
真
實
底
結
構
必
讀
與

我
們
說
及
它
底
方
式
相
一
致
。
洛
克
也
提
到
，
比
喻
的
說
法
亦
是
語
言
的
一
種
誤
用
。
要
是
他
把
它
說
成
是
語

言
誤
用
的
來
源
或
時
機
，
或
許
會
更
好
。
的
確
，
他
對
此
也
有
所
感
覺
。
因
為
他
註
明
說
，
「
雄
辯
術
，
像
位

美
麗
的
女
性
，
擁
有
太
動
人
的
美
，
使
得
它
不
會
被
反
對
。
」
@
但
是
他
的
論
點
是
說
，
「
雄
辯
術
」
與
修
辭

學
被
用
來
激
發
情
欲
並
使
判
斷
錯
誤
，
而
它
們
的
確
很
少
不
如
此
;
而
他
過
於
理
性
地
試
圖
明
白
地
區
分
情
緒

的
而
扇
動
的
語
言
底
正
當
的
使
用
與
不
正
當
的
使
用
。

因
此
，
字
的
錯
用
是
錯
誤
發
生
的
大
源
頭
，
而
洛
克
顯
然
以
為
這
是
個
相
當
重
要
的
論
題
。
在
「
悟
性

論
」
的
結
尾
，
他
堅
決
主
張
有
必
要
去
研
究
符
號
學
位
宮
豆

g
g

且
也
唱
名
。
「
那
麼
，
把
觀
念
和
字
君

做
知
識
的
偉
大
工
具
，
對
於
那
些
想
要
考
究
人
類
知
識
全
貌
的
人
，
這
是
重
要
而
不
可
忽
視
的
工
作
。
而
或
許

在
明
確
地
衡
量
它
們
、
適
當
地
考
慮
它
們
之
後
，
它
們
將
會
提
供
我
們
以
前
從
未
見
過
的
另
一
種
邏
輯
學
與
批

評
學
。
」
@
但
是
直
到
最
近
，
洛
克
的
提
議
才
被
認
真
地
踩
納
。

洛. 139. 第五章

斗l

、
並
曰
治
迦
對
肌
A
心

由
於
在
討
論
的
過
程
中
，
通
名
負
有
如
此
重
要
的
分
量
，
我
們
必
讀
特
別
注
意
它
們
的
來
源
、
意
義
與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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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我
們
必
得
有
通
名

Q
g
E
且

S
H
B
m
)
;因
為
完
全
由
專
名

Q
S
M
U
R
E
B
B
)
組
成
的
語
言
是
不
能

記
住
的
，
而
且
，
縱
使
能
記
住
，
對
傳
達
底
目
的
也
是
無
用
的
。
例
如
，
如
果
一
個
人
無
法
言
及
一
般
的
牛
，

而
必
讀
對
每
一
個
他
所
君
到
的
牛
有
個
專
名
s

則
對
另
一
個
不
知
道
這
些
特
殊
動
物
的
人
而
言
，
這
些
名
詞
毫

無
意
義
。
雖
然
，
很
明
顯
必
獨
有
通
名
，
但
是
有
個
問
題
，
就
是
我
們
如
何
會
有
這
些
通
名
?
「
因
為
所
有
的

存
在
事
物
都
只
是
特
殊
的
，
那
麼
我
們
如
何
能
得
到
通
名
，
或
者
何
處
能
找
到
它
們
所
設
定
代
表
的
那
些
一
般

性
質
呢
?
」
@

洛
克
回
答
說
，
字
之
所
以
成
為
一
般
的
，
乃
是
由
於
它
是
用
來
當
做
一
般
觀
念
的
符
號
，
而
一
般
觀
念
則

是
由
抽
象
而
形
成
的
。
「
觀
念
之
所
以
成
為
一
般
的
，
乃
是
由
於
人
們
把
它
們
從
時
間
、
空
間
及
其
他
觀
念
的

環
境
中
分
離
出
來
，
而
這
些
環
境
會
決
定
它
們
成
為
此
一
或
彼
一
特
殊
的
存
在
。
藉
著
這
種
抽
象
方
式
，
它
們

得
以
代
表
一
個
以
上
的
個
體
;
其
中
各
個
體
與
那
個
抽
象
觀
念
有
所
契
合
，
則
我
們
可
說
它
是
屬
於
那
一
類

的
。
」
@
我
們
暫
且
偎
設
，
孩
童
最
先
認
識
一
個
人
，
後
來
叉
認
識
另
一
個
人
。
排
除
此
人
或
彼
人
特
有
的

那
些
特
徵
，
就
形
構
出
共
同
特
徵
的
觀
念
。
一
般
觀
念
就
這
樣
得
到
，
它
本
身
乃
由
這
個
通
名
「
人
」
來
表

示
。
而
隨
著
經
驗
的
增
長
，
則
可
形
成
其
他
更
廣
泛
、
更
抽
象
的
觀
念
，
其
中
每
一
個
都
由
一
個
通
名
來
表
示
。

由
此
可
知
，
普
遍
性
與
一
般
性
不
是
事
物
的
屬
性
(
事
物
全
是
個
別
的
或
特
殊
的
)
，
而
是
觀
念
與
字
的

屬
性
，
它
們
是
「
悟
性
的
發
現
物
與
創
造
物
，
而
它
之
所
以
造
出
它
們
乃
是
為
了
它
自
己
的
使
用
，
不
論
是
字

或
觀
念
，
都
只
把
它
們
看
做
符
號
。
」
@
當
然
，
任
何
觀
念
或
任
何
字
也
都
是
特
殊
的
;
它
是
這
個
特
殊
的
觀

念
或
是
這
個
特
殊
的
字
。
但
是
，
我
們
所
謂
一
般
的
或
普
遍
的
字
與
觀
念
，
它
們
的
意
義
是
普
遍
的
。
那
就
是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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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一
個
普
遍
或
一
般
的
觀
念
代
表
一
類
事
物
，
好
比
牛
、
羊
、
人
;
而
通
名
則
代
表
觀
念
做
為
一
類
事
物
的

代
表
。
「
那
麼
，
一
般
的
字
所
代
表
的
即
是
一
類
事
物
;
而
它
們
所
以
能
穆
如
此
，
則
是
由
於
它
們
各
個
皆
為

人
心
中
抽
象
觀
念
的
符
號
，
存
在
的
事
物
若
與
觀
念
相
符
合
，
則
可
歸
類
在
那
個
名
稱
之
下
;
或
者
說
都
屬
於

那
一
類
。
」
@

不
過
，
說
普
遍
性
僅
屬
於
字
和
觀
念
，
並
不
就
是
說
普
遍
觀
念
沒
有
客
觀
的
根
接
。
「
不
要
以
為
我
忘

了
，
更
不
要
以
為
我
否
認
，
自
然
在
產
生
事
物
時
，
使
他
們
中
的
一
些
相
似
。
這
種
情
形
在
各
方
面
都
是
很
顯

著
的
，
尤
其
在
動
物
方
面
及
在
以
種
子
繁
殖
的
一
切
事
物
方
面
。
」
@
但
是
，
從
特
殊
事
物
中
君
出
相
似
性
的

是
心
靈
，
而
且
把
它
們
用
來
形
成
一
般
觀
念
的
也
是
心
靈
。
而
一
且
一
個
一
股
觀
念
已
經
形
成
，
比
方
黃
金
底

觀
念
，
那
麼
，
一
個
特
殊
事
物
是
或
不
是
黃
金
乃
取
決
於
它
是
否
符
合
這
個
觀
念
。

洛
克
偶
而
說
一
般
觀
念
是
個
漢
集
成
的
意
象
位
自
品
0
)
，
其
中
包
舍
不
可
相
容
的
成
分
;
這
種
說
法
使

人
聯
想
到
巴
克
萊
。
舉
例
來
說
，
他
說
到
三
角
形
底
一
般
觀
念
「
不
是
單
單
斜
角
的
、
直
角
的
、
等
角
的
、
不

等
邊
的
;
而
同
時
是
所
有
這
些
又
不
是
其
中
之
一
。..•.•• 

在
這
個
觀
念
中
，
各
種
不
同
與
不
一
致
的
觀
念
底
各

部
分
都
混
雜
在
一
起
。
」
@
但
是
對
這
旬
話
的
意
義
，
必
氯
由
洛
克
在
別
處
對
「
抽
象
」
所
說
的
話
來
了
解
。

他
沒
有
說
，
三
角
形
底
一
根
觀
念
是
個
意
象
;
他
也
沒
有
說
，
它
是
由
相
五
不
一
致
與
不
可
相
容
的
觀
念
組
成

的
。
他
是
說
，
它
是
由
不
同
且
不
一
致
的
觀
念
底
「
部
分
」
組
成
的
。
這
就
是
說
，
心
靈
省
略
掉
那
些
專
屬
於

這
種
或
那
種
三
角
形
的
特
徵
，
而
且
把
不
同
種
類
三
角
形
底
共
同
特
徵
結
合
在
一
起
，
而
形
成
三
角
形
底
一
般

觀
念
。
如
此
，
抽
象
被
描
述
成
一
種
程
序
，
消
除
或
除
去
、
並
且
結
合
那
些
保
存
下
來
的
共
同
特
性
。
的
確

洛. 141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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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不
幸
，
這
是
個
含
糊
的
說
法
;
但
是
我
們
也
不
必
曲
解
他
，
而
把
「
一
般
觀
念
是
由
相
互
不
可
相
容
的
成
分

組
成
的
」
這
種
絕
對
無
意
義
的
觀
點
硬
加
在
他
頭
上
。

十

、
真
實
的
本
質
與
名
義
上
的
本
質

西洋哲學史

我
們
千
萬
不
要
依
照
現
代
的
理
路
把
「
抽
象
」
這
個
字
了
解
成
表
示
一
個
事
物
真
實
本
質
底
抽
象
。
洛
克

區
別
「
真
實
本
質
」

(
2個
-
2
8
日

0
)
這
個
名
辭
的
兩
種
意
義
。
「
有
一
些
人
用
本
質
一
詞
表
示
他
們
所
不
知

道
的
東
西
，
他
們
假
定
有
一
定
數
目
的
那
種
本
質
，
所
有
的
自
然
物
都
依
此
而
生
，
而
且
它
們
亦
由
於
精
確
地

各
具
本
質
，
才
能
成
為
此
一
種
或
使
一
種
。
」
@
洛
克
認
為
，
這
個
理
論
是
個
難
以
成
立
的
假
說
，
就
如
同
怪

物
底
產
生
所
表
現
的
一
般
。
因
為
這
個
理
論
預
設
固
定
而
穩
定
的
明
確
本
質
，
而
它
不
能
解
釋
不
確
定
情
況
的

事
實
，
以
及
類
型
之
變
化
的
事
實
。
換
句
話
說
，
它
與
可
及
的
經
驗
資
料
不
能
相
容
。
況
且
，
假
設
有
穗
定
卻

未
知
的
明
確
本
質
，
這
種
偎
設
太
過
於
無
用
，
以
致
即
使
它
與
經
驗
資
料
不
相
矛
盾
，
也
很
可
能
被
揖
棄
。
「

另
一
種
(
關
於
真
實
本
質
〉
較
為
合
理
的
意
見
，
則
是
有
些
人
認
為
所
有
自
然
物
的
不
可
感
覺
的
各
部
分
具
有

真
實
而
未
知
的
組
織
，
由
此
流
出
那
些
可
感
覺
的
性
質
，
而
後
者
使
我
們
得
以
分
別
它
們
，
而
把
它
們
歸
類
在

共
同
名
稱
之
下
。
」
@
雖
然
這
個
意
見
是
「
較
為
合
理
的
」
，
但
是
很
明
顯
，
抽
象
出
未
知
的
本
質
是
不
可
能

的
。
簡
單
觀
念
底
每
一
個
積
聚
都
是
基
於
事
物
底
某
種
「
真
實
組
織
」
;
但
是
我
們
無
法
知
道
這
個
真
實
組
織
。

因
此
它
不
能
被
抽
象
出
來
B

洛
克
區
分
真
實
的
本
質
與
名
義
上
的
本
質
。
當
我
們
要
決
定
一
個
眼
前
事
物
是
否
為
黃
金
，
通
常
乃
是
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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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觀
察
它
是
否
擁
有
那
些
共
同
的
特
性
，
對
一
個
事
物
被
歸
類
為
黃
金
而
言
，
擁
有
那
些
共
同
特
性
是
必
要
條

件
且
是
充
分
條
件
。
而
這
些
特
性
底
接
合
觀
念
則
是
黃
金
名
義
上
的
本
質
。
這
就
是
洛
克
為
什
麼
能
移
說
，
「

(
一
般
)
名
稱
所
代
表
的
抽
象
觀
念
與
種
類
底
本
質
實
則
為
一
個
相
同
的
東
西
。
」
@
'
並
說
「
每
一
個
清
晰

的
抽
象
觀
念
都
是
一
個
清
晰
的
本
質
。
」
@
因
而
，
被
抽
象
的
乃
是
名
義
上
的
本
質
，
把
個
別
事
物
之
所
以
成

為
個
體
的
那
些
特
有
的
特
性
抽
離
出
去
，
而
留
下
它
們
共
同
的
特
性
。

洛
克
補
充
說
，
在
簡
單
觀
念
及
簡
單
樣
憊
，
底
情
況
中
，
真
實
的
本
質
與
名
義
上
的
本
質
是
相
同
的
。
「
如

此
，
空
間
被
三
條
線
所
團
成
的
形
狀
，
既
是
三
角
形
底
名
義
的
本
質
，
亦
是
它
的
真
實
的
本
質
。
」
@
但
是
在

實
體
的
情
況
中
，
它
們
則
是
不
同
的
。
黃
金
底
名
義
的
本
質
是
那
些
共
同
於
黃
金
一
類
事
物
的
可
見
特
性
的
抽

象
觀
念
;
但
是
它
的
真
實
本
質
，
或
謂
實
膛
，
則
是
「
它
不
可
感
覺
的
各
部
分
的
真
實
組
織
，
所
有
那
些
性
質

|
l

顏
色
、
重
量
、
可
熔
性
、
固
定
性
等
|
|
都
是
依
靠
於
它
，
而
且
可
以
在
它
那
襄
發
現
。
」
@
而
這
個
真

實
本
質
，
黃
金
底
特
殊
實
體
，
是
不
被
我
們
知
道
的
。
洛
克
的
說
法
當
然
會
引
起
批
評
。
因
為
在
三
角
形
這
個

普
遍
觀
念
底
情
況
中
，
要
提
到
「
真
實
本
質
」
完
全
是
不
妥
當
的
，
如
果
後
者
被
界
定
為
物
質
實
體
不
可
感
覺

部
分
底
真
實
卻
未
知
的
組
織
。
但
是
他
的
一
般
意
義
是
充
分
清
楚
的
，
亦
即
，
在
物
質
實
體
底
情
況
中
，
提
到

一
個
不
同
於
名
義
的
本
質
或
抽
象
觀
念
的
真
實
本
質
，
是
有
道
理
的
，
雖
然
在
三
角
形
的
情
況
中
則
不
然
。

洛.143. 第五章

附

單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五
章
;
卷
一
，
頁

-
f
A入
。



第五卷 .144 . 西洋哲學史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六
章
;
卷
一
，
頁
一
五
丸
。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七
章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一
六0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七
章
，
第
七
節
;
卷
一
，
頁
一
六
三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一
幸
，
第
二
十
五
節
;
卷
一
，
頁
一
回-
7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幸
，
第
二
節
;
卷
一
，
頁
一
回
丘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二
章
，
第
一
節
;
卷
一
，
買
二
一
白
。

M
N
g
a
本
，
頁
了
一

0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二
章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
二
三
。

同
上
，
頁
-
一
一
田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二
章
，
第
入
節
;
卷
一
，
頁
-
三
七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二
章
，
第
回
節
;
卷
一
，
頁
-
三
五
。

悟
性
諦
，
第
二
部
，
第
十
二
章
，
第
五
節
;
卷
一
，
頁
-
三
五
至
-
二
六
。

同
上
，
頁
二
一
六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入
章
，
第
二
節
;
卷
一
，
頁
-
一
九
白
。

洛
克
反
對
當
卡
兒
及
其
門
徒
而
主
張
說
，
廣
延
及
物
體
本
是
同
一
件
東
面
。
例
如
，
物
體
的
觀
念
涉
及

堅
實
的
觀
念
，
但
是
廣
廷
的
觀
念
則
否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三
章
，
第
三
節
;
卷
一
，
頁
-
了
一

0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三
章
，
第
四
節
;
卷
一
，
頁
-
一
-
-
0。

@ 00 @ @ ææø ~ææ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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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四
章
，
第
三
節
;
卷
一
，
頁
-
一
三
丸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四
章
，
第
三
十
一
節
;
卷
一
，
頁
-
一
五
六
。

悟
性
論
第
二
部
，
第
十
五
章
，
第
﹒
六
節
;
卷
一
，
頁
二
六
二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七
章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二
七
七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七
章
，
第
四
節
;
卷
一
，
頁
二
七
八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七
章
，
第
八
節
;
卷
一
，
頁
二
八
一
至
二
八
二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七
章
，
第
九
節
;
卷
一
，
頁
二
八
三
一
。

悟
性
論
，
第
二
﹒
郁
，
第
二
十
二
章
，
第
八
節
;
卷
一
，
頁
三
八
五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二
章
，
第
九
節
;
卷
一
，
頁
三
入
丘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八
節
;
卷
一
，
買
一
六
丸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九
節
;
卷
一
，
頁
一
七0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十
節
;
卷
一
，
頁
一
七0
。

悟
性
論
，
第
二
﹒
部
，
第
八
章
，
第
二
十
三
節
;
卷
一
，
頁
一
七
九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十
五
節
;
卷
一
，
頁
一
七
三
一
。

@ @ 0 G) @ 

同
上
，
頁
-
一
七
六
。

@ @ @ @ @ ~@) 

用
上
。

同
上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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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入
幸
，
第
十
七
節
;
卷
一
，
頁
一
七
四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十
六
節
;
卷
一
，
買
一
七
四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入
章
，
第
十
九
節
;
卷
一
，
頁
一
身
六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二
十
節
;
卷
一
，
頁
一
七
六
。

參
見
本
哲
學
丈
第
三
卷
，
第
十
八
章
，
第
二
節
末
。

參
見
本
哲
學
史
第
一
卷
，
第
六
章
，
第
一
節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八
章
，
第
八
節
;
卷
一
，
頁
一
六
丸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三
章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三
丸
。
至
三
一
九
一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三
章
，
第
二
節
;
卷
一
，
頁
三
九
一
。

@ @ @ @ ØEÐ @ @ @ 

同
上
，
頁
三
九
-
一
。

æ~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三
章
，
第
六
節
;
卷
一
，
頁
三
九
六
。

同
上
，
頁
三
九
七
。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三
章
，
第
三
十
七
節
;
卷
一
，
頁
田
二
-
一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六
節
;
卷
二
，
頁
一
九
三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三
章
，
第
三
十
三
節
;
卷
一
，
頁
回
一
入
。

@ @ @ 

同
上
。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三
一
章
，
第
三
十
七
節
;
卷
一
，
頁
四
-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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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十
二
章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
二
三
五
-
三
四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田
二
七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三
節
;
卷
一
，
頁
田
二
入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五
節
;
卷
一
，
頁
田
二
入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七
節
;
卷
一
，
頁
四
-
一
九
五
四
三
0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五
章
，
第
八
章
;
卷
一
，
頁
四
=
-
0
。

@ ~~ ~~@Ð 

悟
性
論
，
第
三
一
部
，
第
十
章
，
第
三
十
三
節
;
卷
二
，
頁
一
四
五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六
章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四
三
一
=
一
。

~~<lD4IÐ 

同
上
，
買
回
三
四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六
章
，
第
二
節
;
卷
一
，
頁
四
三
五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一
章
，
第
三
節
;
卷
一
，
頁
三
二
0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郁
，
第
二
十
一
章
，
第
四
節
;
卷
一
，
頁
三
了
一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一
章
，
第
五
節
;
卷
一
，
頁
三
二
三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七
章
，
第
三
一
節
:
春
一
，
頁
四
四
一
至
四
四
二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七
章
，
第
五
節
;
春
一
，
頁
四
四
三
一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七
章
，
第
四
節
;
卷
一
，
頁
四
四
二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七
章
，
第
七
節
;
卷
一
，
頁
四
四
四
。

(a9~ ~~<i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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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
，
頁
四
四
五
。

悟
性
諦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七
章
，
第
十
一
節
;
卷
一
，
頁
四
四
入
。

同
上
，
頁
白
白
丸
。

同
上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七
章
，
第
二
十
節
;
卷
一
，
頁
四
六
一
。

悟
性
諦
，
第
三
部
，
第
一
章
，
第
一
節
;
卷
-
一
，
頁
三
。

悟
性
論
，
第
三
部
，
第
二
章
，
第
一
節
;
拳
-
一
，
頁
丸
。

悟
性
論
，
第
三
一
﹒
部
，
第
七
章
，
第
一
節
;
卷
二
，
頁
九
八
。

悟
性
論
，
第
三
部
，
第
九
章
，
第
六
節
;
卷
-
一
，
頁
一O
六
。

同
上
，
頁
一
O
L
t。

悟
性
論
，
第
三
部
，
第
九
章
，
第
入
節
;
卷
-
一
，
頁
一O
入
。

悟
性
論
，
第
三
部
，
第
十
章
，
第
二
節
;
卷
二
，
頁
了
一
三
。

悟
性
論
，
第
三
部
，
第
十
章
，
第
三
十
回
節
;
卷
二
，
頁
一
四
七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二
十
一
章
，
第
四
節
;
卷
二
，
買
四
六
二
。

悟
性
論
，
第
三
部
，
第
二
一
章
，
第
六
節
;
卷
二
，
頁
一
六
。

同
上
。
頁
一
六
至
一
七
。

@ 

悟
性
論
，
第
三
部
，
第
二
一
章
，
第
十
一
節
;
卷
二
，
頁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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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性
論
，
第
三
一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二
節
;
卷
二
，
頁
二
-
了

悟
性
論
，
第
三
一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三
節
;
卷
二
，
頁
-
一
=
一
。

悟
性
論
，
第
四
.
四
呵
，
第
七
章
，
第
九
節
;
卷
二
，
頁
-
一
七
四
。

悟
性
論
，
第
三
一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七
節
;
卷
-
一
，
買
二
七
。

CiÞ~(!i)~ 

同
上
，
頁
-
一
七
至
-
一
入
。

@ 

悟
性
論
，
第
三
一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二
節
;
卷-7
頁
-
一
=
一
。

悟
性
論
，
第
三
一
部
，
第
三
章
，
第
十
四
節
;
券
-
一
，
頁
二
丘
。

悟
性
論
，
第
三
部
，
第
三
章
，
第
十
八
節
;
卷
二
，
頁
-
一
丸
。

*~~ 
同
上
，
頁
二
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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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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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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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知
識

、

洛
克
在
「
悟
性
論
」
的
草
構
中
說
:
「
現
在
剩
下
來
是
去
探
討
我
們
對
這
些
觀
念
或
從
這
些
觀
念
得
到
的

是
何
種
知
識
?
知
識
是
以
真
理
為
其
恰
當
的
對
象
，
它
完
全
存
在
於
肯
定
與
否
定
中
，
或
是
存
在
於
心
靈
的
命

題
或
言
辭
的
命
題
，
它
只
不
過
是
就
事
物
存
在
的
真
相
來
認
識
之
，
或
是
以
適
合
他
人
了
解
的
文
字
來
表
達
我

們
的
認
識
，
以
求
他
人
與
我
們
的
了
解
相
同
。
」
@
但
是
在
已
出
版
的
「
悟
性
論
」
中
，
他
在
第
四
卷
一
開

始
，
即
明
白
地
表
現
出
表
象
論
的
觀
點
，
「
既
然
心
靈
在
它
所
有
的
思
想
與
推
理
中
，
除
了
它
自
己
的
觀
念

以
外
，
沒
有
其
他
直
接
的
對
象
可
以
供
它
思
維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斷
言
，
我
們
的
知
識
只
與
觀
念
直
接
交

往
。
」
@
他
並
且
繼
續
說
到
，
知
識
完
全
在
於
，
對
我
們
任
何
觀
念
間
的
連
接
與
相
合
或
矛
盾
與
不
合
底
知

覺
。
當
我
們
君
到
，
三
角
形
的
三
個
角
的
總
和
等
於
兩
個
直
角
，
則
我
們
知
覺
到
觀
念
間
的
一
種
必
然
的
連

接
。
因
此
，
我
們
能
移
有
理
由
去
說
，
我
們
知
道
三
角
形
三
個
角
的
總
和
等
於
兩
個
直
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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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觀
念
底
「
相
合
」
(
帥
"
品
。
自g
凸
與
「
不
合
」
(
包
自
側
門g
B
S
C

叉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相
合
或

不
合
底
基
本
形
式
乃
是
洛
克
所
謂
的
「
同
一
性
或
差
異
性
」
Q
a
o
g
-
q
白
色

S
B
S
)

。
例
如
，
心
靈
直
接

而
且
絕
對
無
誤
地
知
道
，
白
與
圓
底
觀
念
(
不
用
說
，
還
得
他
曾
經
由
感
官
經
驗
得
到
它
們
)
就
是
白
與
圓

底
觀
念
，
而
不
是
其
他
那
些
我
們
吽
做
紅
與
方
底
觀
念
。
固
然
，
一
個
人
可
能
對
這
些
觀
念
使
用
不
正
確
的
名

辭
，
但
是
，
他
不
可
能
既
擁
有
這
些
觀
念
，
而
叉
不
知
道
各
個
觀
念
與
其
本
身
相
合
且
與
其
他
不
同
的
觀
念
不

合
。
洛
克
提
到
的
第
二
種
形
式
，
則
稱
為
「
相
關
」
令
O
E
守
0
)
。
他
在
此
想
到
的
是
，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底

知
覺
，
那
可
能
是
相
合
底
關
係
或
不
合
底
關
係
。
數
學
命
題
提
供
了
關
係
知
識
底
主
要
的
例
于
，
雖
然
不
是
唯

一
的
。
第
三
，
則
是
共
存

(
8
2凹
的
阱
。
口
8
)
底
相
合
或
不
合
。
由
此
，
我
們
知
道
一
個
實
體
經
火
爐
而
保
持
不

消
耗
，
即
是
知
道
經
火
而
保
持
不
消
耗
的
那
種
力
量
與
共
同
形
成
我
們
對
那
個
實
體
的
復
合
觀
念
的
其
他
那
些

特
性
是
共
存
的
或
永
遠
伴
隨
的
。
最
後
，
則
是
「
真
實
存
在
」

(
B
P
H
O
M
E
g
8
)
底
相
合
或
不
合
。
洛
克
提

出
「
上
帝
存
在
」
這
句
話
做
為
例
于
。
那
就
是
說
，
我
們
知
道
，
上
帝
的
觀
念
「
相
合
」
或
符
合
一
個
真
實
的

存
在
物
。

在
這
個
對
知
識
形
式
的
分
類
中
，
有
兩
點
是
直
接
而
明
白
的
。
首
先
，
同
一
性
底
知
識
與
共
存
底
知
識
都

是
關
係
的
。
固
然
，
洛
克
明
白
承
認
此
點
。
「
同
一
性
與
共
存
真
的
不
是
別
的
東
西
，
而
只
是
關
係
。
」
@
但

是
，
他
接
著
叉
聲
明
，
它
們
有
它
們
各
自
特
有
的
特
徵
'
這
些
特
徵
使
它
們
得
以
各
別
分
列
於
各
自
的
名
銜

下
;
雖
然
他
沒
有
解
釋
這
些
一
特
徵
是
什
麼
。
第
二
，
其
實
存
在
底
知
識
顯
然
會
使
洛
克
陷
入
極
大
的
困
難
。
因

為
，
如
果
心
靈
被
界
定
為
心
靈
思
考
時
所
有
的
對
象
，
則
不
容
易
君
出
，
我
們
如
何
竟
然
能
移
知
道
我
們
的
觀

洛.151.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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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符
合
真
實
存
在
，
因
為
這
些
真
實
存
在
並
不
是
我
們
的
觀
念
。
然
而
，
暫
時
撇
開
這
點
不
談
，
那
麼
我
們
可

以
說
，
對
洛
克
而
言
，
知
識
在
於
知
覺
觀
念
間
的
相
合
或
不
合
，
以
及
知
覺
觀
念
與
那
些
本
身
不
是
觀
念
的
事

物
之
間
的
相
合
或
不
合
。

二
、
知
識
的
等
級

茵洋哲學史

洛
克
按
著
進
行
考
察
我
們
知
識
的
等
級
。
在
此
，
他
明
確
地
表
現
出
轉
向
理
性
主
義
的
想
法
。
因
為
，
他

極
力
捧
高
直
覺
與
證
明
，
還
是
數
學
知
識
的
特
性
，
雖
然
並
不
專
屬
數
學
知
識
;
而
貶
低
他
所
謂
的
「
感
性
知

識
」
。
當
然
，
他
沒
有
取
消
他
一
般
的
經
驗
主
義
理
論
!
!
帥
，
我
們
所
有
的
觀
念
來
自
於
經
驗
，
來
自
於
感

覺
或
反
省
。
但
是
，
在
預
設
這
個
理
論
之
後
，
他
明
白
地
把
數
學
知
識
當
成
知
識
的
模
範
。
而
至
少
在
這
點

上
，
他
表
現
得
接
近
笛
卡
見
。

「
如
果
我
們
反
省
我
們
自
身
的
思
考
方
式
，
我
們
將
會
發
現
，
有
時
候
心
靈
知
覺
到
兩
個
觀
念
底
相
合
或

不
合
，
乃
是
直
接
就
它
們
本
身
來
知
覺
，
而
沒
有
其
他
任
何
觀
念
的
介
入
。
我
想
，
這
可
以
吽
做
直
覺
的
知
識

(
E
Z
E
S
E
。
丘
。
8
0
)
。
」
@
如
此
，
心
靈
經
由
直
覺
，
直
接
地
知
覺
到
「
白
不
是
黑
」
，
以
及
「
三
大

於
二
」
。
@
這
是
人
心
所
能
獲
得
到
的
最
清
晰
、
最
確
定
的
一
種
知
識
。
其
中
不
容
許
任
何
懷
疑
，
而
且
「
我

們
一
切
知
識
底
所
有
確
定
性
與
證
攘
，
都
是
依
靠
這
個
直
覺
。
」
@

知
識
的
第
二
個
等
級
，
則
是
證
明
的
知
識
(
包
O
B
g
m
R

且
還
宮
。
考
古

8
0
)
，
於
其
中
，
心
靈
不
是
直
接

地
知
覺
到
觀
念
底
相
合
或
不
相
合
，
而
是
需
要
其
他
觀
念
的
介
入
，
才
能
這
樣
做
。
洛
克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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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推
理
，
於
其
中
﹒
命
題
是
被
證
明
的
。
他
說
，
我
們
對
於
三
角
形
三
角
的
總
和
等
於
兩
個
直
角
，
並
沒
有
直

接
的
直
覺
知
識
;
我
們
需
要
借
助
於
「
介
入
的
觀
念
」
，
才
能
證
明
是
否
相
合
。
他
告
訴
我
們
，
這
類
的
證
明

知
識
缺
乏
直
覺
底
簡
易
性
與
清
晰
性
。
同
時
，
推
理
的
每
一
步
，
都
有
直
覺
的
確
定
性
。
但
是
，
如
果
洛
克
曾

經
比
他
實
際
上
更
多
些
地
注
意
三
段
論
的
推
理
(
是
口
。
恆
的
泣
。
B
B
S

旨
"
)
，
他
也
許
會
對
上
面
那
句
話
的
真

理
性
產
生
某
種
懷
疑
。
因
為
，
一
個
有
殼
的
三
陵
論
論
證
，
可
能
包
含
有
偶
然
的
命
題
(
g
E
E
m
o
E賞。
嗯
?

各
戶
。
口
)
。
而
讓
我
們
所
知
，
偶
然
命
題
的
真
理
性
不
具
有
洛
克
所
謂
的
直
覺
的
確
定
性
。
在
名
辭
之
間
沒
有
任

何
必
然
的
關
連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直
接
地
知
覺
它
。
換
句
話
說
，
註
釋
者
也
曾
指
出
，
洛
克
對
證
闊
的
觀

念
，
不
可
避
免
地
把
證
朗
的
知
識
底
範
圈
局
限
得
非
常
狹
牢
。

任
何
思
想
如
果
缺
乏
直
覺
與
證
閉
，
則
都
不
是
知
識
，
「
只
不
過
是
信
仰
或
意
見
，
至
少
就
所
有
一
戲
真

理
的
立
場
而
言
。
」
@
不
過
，
對
特
殊
存
在
，
則
有
感
性
的
知
識
。
洛
克
說
到
，
有
些
人
會
懷
疑
，
是
否
有
任

何
與
我
們
觀
念
相
符
的
存
在
物
;
「
但
是
，
我
想
，
我
們
在
此
仍
然
有
證
攘
，
使
我
們
擺
脫
這
種
攘
攘o
」
@

當
一
個
人
在
白
天
君
到
太
陽
，
他
的
知
覺
不
同
於
他
在
晚
間
對
太
陽
的
回
想
;
而
在
聞
改
瑰
花
香
與
回
想
玫
瑰

花
香
之
間
也
有
明
顯
的
差
別
。
縱
使
他
說
這
一
切
都
只
是
夢
，
他
也
必
得
承
認
，
在
夢
到
處
身
火
中
與
實
際
處

身
火
中
之
間
，
有
很
大
的
差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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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
我
們
知
識
的
範
圍
與
真
實
性

由
此
，
知
識
有
三
個
等
級|
|
l

直
覺
的
、
證
朗
的
與
感
性
的
。
但
是
，
我
們
知
識
的
範
圍
能
移
延
伸
到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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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呢
?
如
果
知
識
在
於
知
覺
觀
念
闊
的
相
合
或
不
合
，
即
「
我
們
所
有
的
知
識
不
能
超
過
我
們
所
有
的
觀
念
之

外
。
」
。
但
是
，
根
攘
洛
克
，
「
我
們
知
識
的
範
圍
不
僅
不
能
包
括
事
物
的
真
實
性
，
甚
至
也
包
括
不
了
我
們

自
己
觀
念
的
範
圍
。
」
@
我
們
必
讀
弄
清
楚
他
這
句
話
是
什
麼
意
思
。
耍
弄
清
楚
他
的
本
意
，
則
需
對
第
一
節

提
到
的
四
種
知
識
形
式
逐
一
地
加
以
討
論
，
並
且
清
清
，
在
這
些
知
覺
我
們
觀
念
底
相
合
或
不
合
底
各
個
方
式

中
，
我
們
的
知
識
到
達
什
麼
程
度
或
能
移
到
達
什
麼
程
度
。

第
一
，
我
們
對
「
同
一
性
和
差
異
性
」
的
知
識
，
它
的
範
團
與
我
們
觀
念
的
範
圍
是
一
樣
大
的
。
那
就
是

說
，
我
們
不
可
能
具
有
一
個
觀
念
，
而
不
直
覺
地
知
覺
到
它
就
是
它
自
己
，
以
及
它
不
同
於
所
有
其
他
的
觀

念
。

西洋哲學史

但
是
，
談
到
我
們
對
「
共
存
」
的
知
識
，
情
況
則
不
如
此
。
「
我
們
的
知
識
在
這
方
面
是
非
常
缺
乏
的
，

雖
然
在
這
方
面
，
包
含
了
我
們
對
實
體
知
識
最
多
與
最
重
要
的
部
分
之
@
我
們
對
一
種
特
殊
實
體
的
觀
念
，

乃
是
同
時
共
存
的
簡
單
觀
念
的
積
聚
。
例
如
，
「
我
們
對
火
焰
的
觀
念
，
就
是
文
熱
、
叉
亮
、
文
向
上
運
動
的
一

個
物
體
;
黃
金
觀
念
，
則
是
具
有
一
定
重
量
的
、
黃
的
、
可
鍛
的
、
可
熔
的
一
個
物
體
。
」
@
但
是
，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的
，
乃
是
簡
單
觀
念
的
一
個
事
實
上
的
共
存
或
共
在
(
8
0巴
巴
g
g
R
H

。
"
。H
E
E
B
m
)
;我
們
沒
有

知
覺
到
它
們
之
間
任
何
必
然
的
連
載
。
我
們
的
實
體
的
復
合
觀
念
是
由
它
們
次
性
的
觀
念
組
成
的
，
而
這
些
次

性
的
觀
念
則
是
依
攘
於
「
它
們
微
細
且
不
可
感
覺
的
各
部
分
的
初
性
;
若
非
如
此
，
則
其
所
依
攘
的
更
不
是
我

們
所
能
想
像
的
。
」
@
如
果
我
們
不
知
道
它
們
發
生
的
根
源
，
我
們
則
不
能
知
道
何
種
性
質
必
然
從
這
實
體
的

不
可
感
覺
的
組
織
產
生
出
來
，
或
是
必
然
不
相
容
於
這
不
可
感
覺
的
組
織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知
道
何
種
次
性



克(三〉

必
得
永
遠
與
我
們
所
有
的
這
個
實
體
的
復
合
觀
念
共
存
，
或
是
何
種
性
質
不
相
容
於
這
個
接
合
觀
念
。
「
在
所

有
這
些
探
討
中
，
我
們
的
知
識
不
能
超
出
我
們
的
經
驗
之
外
。
」
@
此
外
，
在
使
其
他
物
體
發
生
可
感
覺
變
化

的
實
體
力
量
，
與
那
些
共
同
形
成
我
們
對
實
體
的
概
念
的
任
何
觀
念
之
間
，
我
們
不
能
找
出
任
何
必
然
的
連

接
。
「
在
這
方
面
，
我
們
必
讀
依
攘
經
驗
。
因
此
，
我
們
希
望
，
我
們
的
經
驗
能
再
進
一
步
。
」
@
而
如
果
我

們
從
物
體
轉
到
精
神
，
我
們
將
會
發
現
我
們
更
置
身
於
黑
暗
中
。

洛
克
之
所
以
說
，
我
們
的
「
共
存
」
底
知
識
並
不
能
延
伸
很
遠
，
他
所
提
出
的
理
由
是
相
當
有
趣
的
。
很

明
顯
，
他
心
中
有
個
知
識
底
理
想
標
準
。
對
結
合
而
形
成
事
物
名
義
上
的
本
質
的
那
些
觀
念
底
共
存
有
「
真
實

的
知
識
」
'
就
是
表
示
看
出
它
們
→
個
個
之
間
的
必
然
連
接
，
其
依
照
的
方
式
類
似
我
們
在
數
學
命
題
中
知
覺

觀
念
問
必
然
連
接
的
方
式
。
但
是
，
我
們
並
沒
有
知
覺
到
這
些
必
然
的
連
接
。
我
們
君
到
，
黃
金
底
復
合
觀
念

事
實
上
包
容
黃
色
底
觀
念
;
但
是
我
們
在
黃
色
與
其
他
那
些
共
同
形
成
黃
金
底
復
合
觀
念
的
性
質
之
間
，
沒
有

知
覺
到
必
然
的
連
接
。
因
此
，
我
們
的
知
識
被
判
定
為
不
完
全
的
;
它
僅
只
是
個
基
於
經
驗
(
基
於
事
實
上
的

連
接
)
的
知
識
。
我
們
不
能
證
明
自
然
科
學
或
「
實
驗
哲
學
」
中
的
命
題
|
|
「
在
這
些
事
中
，
我
們
不
可
假

裝
有
確
定
性
與
證
朗
。
」
@
我
們
在
物
體
方
面
不
能
得
到
「
一
酸
的
、
有
益
的
、
無
問
題
的
真
理
。
」
@
在
以

上
所
說
的
一
切
中
，
洛
克
的
態
度
似
乎
像
是
「
理
性
主
義
者
」
的
態
度
，
(
理
性
主
義
者
把
數
學
知
識
當
成

理
想
標
準
)
，
而
不
像
是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態
度
。

同
時
，
我
不
認
為
應
該
過
分
強
調
這
一
點
。
洛
克
確
實
暗
示
，
正
由
於
自
然
科
學
是
經
驗
的
，
所
以
它
是

不
完
全
的
;
但
是
他
也
把
它
的
缺
點
歸
咎
於
當
時
的
無
知
。
「
雖
然
我
們
對
於
一
般
物
體
底
這
些
初
性
並
非
毫

洛.155.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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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觀
念
，
但
是
仍
然
不
知
道
宇
宙
中
絕
大
部
分
物
體
的
大
小
、
形
狀
和
連
動
。
我
們
也
不
知
道
，
我
們
日
常
所

見
的
各
種
結
果
是
由
那
些
力
量
、
致
力
、
及
運
作
方
式
而
產
生
的
。
」
@
在
此
，
純
粹
是
個
無
知
底
問
題
。
我

們
的
感
官
不
移
敏
銳
，
因
此
知
覺
不
到
物
體
底
「
微
細
質
點
，
」
，
也
發
現
不
出
它
們
的
運
作
。
實
驗
與
研
究
並

不
能
使
我
們
推
進
多
遠
，
雖
然
「
我
們
不
能
確
知
它
們
在
別
的
時
帳
是
否
會
成
功
。
因
此
，
在
自
然
物
體
方

面
，
我
們
沒
有
普
遍
真
理
底
確
定
知
識
;
而
我
們
的
理
性
也
不
能
使
我
們
超
出
特
殊
事
實
之
外
。
」
@
洛
克
確

實
是
抱
著
悲
觀
的
君
法
。
因
為
他
「
總
會
懷
疑
，
人
類
的
勤
勉
不
論
在
物
體
方
面
促
進
多
少
有
用
的
與
實
驗
的

哲
學
，
科
學
的
(
知
識
)
仍
然
是
可
望
而
不
可
及
的
。
」
@
他
斷
言
，
雖
然
我
們
對
物
體
的
觀
念
有
助
於
日
常

實
用
的
目
的
，
但
是
「
我
們
不
能
得
到
科
學
知
識
;
而
且
在
各
種
物
體
方
面
，
也
不
能
發
現
一
般
的
、
有
益

的
、
無
疑
問
的
真
理
。
在
這
些
方
面
，
我
們
不
得
妄
想
去
獲
得
確
定
性
和
證
明
。
」
@
在
此
，
我
們
貶
低
自
然

科
學
的
地
位
，
(
前
一
段
也
提
到
過
)
，
乃
由
於
它
不
是
理
想
的
知
識
;
我
們
可
以
明
白
地
說
，
自
然
科
學

永
遠
不
能
成
為
「
科
學
」
。
不
過
，
我
們
也
要
注
意
到
，
洛
克
對
自
然
科
學
的
悲
觀
論
調
，
大
部
分
只
是
針
對

當
時
的
無
知
以
及
缺
乏
那
種
可
以
導
致
驚
人
進
步
與
發
現
所
必
需
的
技
捕
。
因
此
，
既
然
必
讀
表
明
「
悟
性

論
」
第
四
卷
中
明
顯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態
度
，
我
認
為
，
在
目
前
這
個
特
殊
的
關
節
中
，
我
們
應
該
謹
慎
地
不
要

去
過
分
強
調
它
。

至
於
第
三
種
知
識
|
!
關
係
的
知
識
，
則
很
難
說
它
到
底
能
到
達
多
遠
，
「
因
為
，
這
個
部
分
的
知
識
之

所
以
有
進
步
，
乃
是
由
於
我
們
的
聰
敏
可
以
發
現
中
介
的
觀
念
，
這
些
中
介
的
觀
念
表
現
出
觀
念
(
不
考
慮
其

共
存
)
底
關
係
與
性
質
，
而
我
們
很
難
說
，
何
時
我
們
到
了
這
種
發
現
的
盡
頭
。
」
@
洛
克
腦
海
中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數
學
。
他
說
，
不
懂
代
數
的
人
，
不
能
想
像
其
中
的
發
展
潛
力
，
而
我
們
也
不
能
預
先
決
定
數
學
底
進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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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的
資
源
與
投
用
。
但
是
他
並
不
是
只
想
到
數
學
，
他
認
為
，
倫
理
學
可
能
成
為
一
門
證
明
的
科
學
。
不
過
，

洛
克
關
於
倫
理
學
的
觀
念
將
留
在
下
一
章
討
論
。

最
後
，
則
是
對
事
物
的
現
實
存
在
的
知
識
。
洛
克
於
此
的
立
場
很
容
易
勾
勒
出
。
「
我
們
對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存
在
有
一
種
直
覺
的
知
識
;
對
於
上
帝
的
存
在
則
有
證
明
的
知
識
;
對
於
別
的
事
物
的
存
在
，
僅
只
有
感
性

的
知
識
，
而
且
這
種
知
識
不
能
超
出
感
官
當
下
所
見
的
對
象
之
外
。
」
@
至
於
說
到
對
於
我
們
自
身
存
在
的
知

識
，
我
們
如
此
平
易
地
知
覺
它
，
而
且
如
此
確
定
地
知
覺
它
，
因
此
，
它
不
需
要
證
明
，
亦
不
能
證
明
。
「
如

果
我
懷
疑
其
他
一
切
事
物
，
而
這
個
懷
疑
本
身
即
可
使
我
知
覺
到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
並
且
使
我
不
再
悽
提
它
c

」

@
我
們
在
上
→
章
已
經
看
到
，
洛
克
並
不
是
表
示
，
我
對
存
於
我
內
部
非
物
質
靈
魂
的
存
在
共
有
直
覺
的
確

定
。
但
是
我
明
白
地
知
覺
到
，
我
是
個
思
想
主
體
企

F
E
W古
m
w
m
o耳
)
，
雖
然
洛
克
並
未
解
釋
所
直
覺
到
的
究

竟
是
什
麼
。
我
們
對
於
上
帝
以
及
上
帝
之
外
的
事
物
以
及
我
們
自
身
的
知
識
，
將
在
本
章
下
列
幾
節
加
以
討

論
。
在
此
之
前
，
則
討
論
洛
克
所
謂
的
「
我
們
知
識
的
真
實
性
」
的
問
題
。

我
們
剛
才
君
到
，
根
攘
洛
克
，
我
們
能
移
知
道
事
物
存
在
。
而
且
我
們
能
移
知
道
有
關
它
們
的
某
些
事
。

但
是
，
偎
如
知
識
的
直
接
對
象
是
個
觀
念
，
我
們
如
何
能
移
知
道
這
些
呢
?
「
很
顯
然
的
，
心
靈
不
能
直
接
地

知
道
事
物
，
它
必
須
要
藉
助
於
它
對
它
們
所
有
的
觀
念
才
能
知
道
它
們
。
因
此
，
我
們
的
知
識
之
所
以
是
買
賞

的
，
只
是
因
為
在
我
們
的
觀
念
和
事
物
的
真
實
性
之
間
有
種
契
合
。
但
是
，
我
們
在
這
真
以
什
麼
為
標
準
呢
?

心
靈
既
然
除
了
自
己
的
觀
念
之
外
不
再
知
道
別
的
，
那
麼
它
如
何
能
移
知
道
它
們
是
和
事
物
本
身
相
符
合
的

呢
?
﹒
」
@
問
題
是
相
當
清
楚
了
。
洛
克
的
答
覆
如
何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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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可
以
把
數
學
知
識
和
道
德
知
識
放
在
一
起
。
純
粹
數
學
提
供
我
們
確
定
而
真
實
的
知
識
，
但
是
，
它

「
只
是
我
們
自
己
的
觀
念
」
的
知
識
。
@
那
就
是
說
，
純
粹
數
學
是
形
式
的
;
它
陳
述
「
觀
念
」
(
諸
如
三
角

形
或
圓
形
底
觀
念
)
的
性
質
，
並
陳
述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卻
不
陳
述
事
物
世
界
。
對
於
數
學
家
推
理
時
所
採

用
的
觀
念
，
不
論
是
否
有
事
物
與
之
對
應
，
數
學
命
題
的
真
假
均
不
受
影
響
。
如
果
他
對
三
角
形
或
圓
形
有
所

陳
述
，
在
這
世
界
中
對
廳
的
三
角
形
或
圓
形
之
存
在
與
否
完
全
無
關
於
他
那
個
陳
述
的
真
偎
。
如
果
那
個
陳
述

是
真
的
，
則
縱
使
沒
有
一
個
現
實
存
在
著
的
三
角
形
或
圓
形
可
以
對
應
於
數
學
家
對
三
角
形
或
圓
形
的
觀
念
，

那
個
陳
述
仍
然
是
真
的
。
因
為
，
他
的
陳
述
的
真
假
純
粹
是
根
攘
他
的
定
義
與
公
理
。
「
同
樣
地
，
道
德
討
論

的
真
理
性
和
確
定
性
，
可
以
脫
離
人
生
與
他
們
所
討
論
的
那
些
此
世
中
的
德
性
之
存
在
。
縱
然
沒
有
人
精
確
地

實
行
西
塞
羅

(
C
O
O
H
3
)
的
規
則
，
縱
然
沒
有
人
能
照
他
所
說
的
那
個
模
範
的
賢
者
來
生
活
，
縱
然
他
所
寫

的
那
個
模
範
只
在
他
觀
念
中
存
在
而
不
存
於
別
處
，
可
是
他
的
『
義
務
論
』
(
巴
為
之
\
佇
立
志
中
所
講
的
義
務

並
不
因
此
而
減
損
分
毫
的
真
理
性
。
」
@

但
是
，
談
到
簡
單
觀
念
，
情
況
就
不
同
了
。
因
為
這
些
簡
單
觀
念
並
非
心
靈
捏
造
的
，
像
一
個
完
美
的
圓

底
觀
念
那
樣
;
它
們
是
強
加
於
心
實
之
上
的
。
因
此
，
它
們
必
定
是
作
用
於
心
靈
之
上
的
那
些
事
物
的
產
品
，

而
且
它
們
必
得
與
事
物
有
所
契
合
。
例
如
，
當
人
君
到
，
顏
色
與
在
我
們
心
中
產
生
相
關
簡
單
觀
念
的
那
個
對

象
中
的
力
量
，
沒
有
什
麼
相
似
性
，
他
可
能
會
希
望
洛
克
對
這
個
「
契
合
性
」
的
本
性
解
釋
得
更
精
確
些
。
不

過
，
洛
克
本
人
以
為
作
下
列
的
說
明
就
修
了
，
「
人
心
中
白
底
觀
念
或
苦
底
觀
念
，
與
任
何
物
體
中
能
產
生
它

的
那
種
力
量
完
全
相
合
，
也
與
外
界
的
事
物
有
了
一
切
應
有
的
真
實
契
合
。
而
在
我
們
的
簡
單
觀
念
和
事
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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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
之
間
，
既
然
有
此
契
合
，
就
足
以
做
為
真
實
知
識
的
基
礎
。
」
@
它
可
能
是
足
侈
的
;
但
這
不
是
我
們
討

論
的
重
點
。
問
題
在
於
，
我
們
如
何
知
道
，
或
者
更
恰
當
地
說
，
依
攘
洛
克
的
前
提
，
我
們
如
何
能
移
知
道
，

究
竟
是
否
有
任
何
的
契
合
存
在
?

因
此
，
簡
單
觀
念
被
說
成
具
有
與
外
在
事
物
的
契
合
性
。
那
麼
，
復
合
觀
念
叉
如
何
呢
?
這
個
問
題
指
的

是
我
們
對
實
體
的
觀
念
。
因
為
，
除
了
實
體
觀
念
之
外
，
其
他
的
接
合
觀
念
都
是
「
人
心
自
己
所
造
的
原
型
(

R
C
E
G
H
U
B
)
，
而
不
是
任
何
事
物
底
摹
本
，
」
@
它
們
的
契
合
性
的
問
題
不
是
那
麼
迫
切
。
它
們
能
移
提
供

我
們
「
真
實
的
」
知
識
，
如
同
在
數
學
中
的
一
艘
，
縱
使
心
靈
之
外
沒
有
任
何
事
物
對
應
它
們
。
但
是
實
體
的

觀
念
則
涉
及
|
|
用
洛
克
的
話
來
說
|
|
外
在
於
我
們
的
原
型
;
那
就
是
說
，
它
們
被
認
為
是
對
應
於
外
在
的

真
實
。
而
問
題
在
於
'
縱
然
它
們
確
實
在
事
實
上
以
某
種
方
式
與
外
在
的
真
實
對
廳
，
我
們
又
如
何
能
移
知
道

它
們
對
應
呢
?
當
然
，
這
個
問
題
指
的
是
名
義
上
的
本
質
;
因
為
根
攘
洛
克
的
說
法
，
我
們
不
能
知
道
事
物
底

其
實
的
本
質
。
他
回
答
說
，
我
們
對
實
體
的
復
合
觀
念
是
由
簡
單
觀
念
形
成
的
，
而
「
各
種
簡
單
觀
念
只
要
共

存
於
任
何
實
體
中
，
我
柯
就
一
是
可
以
把
它
們
電
新
聯
繫
起
來
，
而
造
成
抽
象
的
實
體
觀
念
。
因
駕
木
論
仟
麼

觀
念
，
只
要
在
自
然
中
有
聯
繫
'
就
可
以
重
新
聯
繫
起
來
。
」
@

當
然
，
如
果
性
質
是
簡
單
「
觀
念
」
，
而
且
如
果
我
們
直
接
知
道
的
只
是
觀
念
，
那
麼
，
我
們
永
遠
東
能

比
較
我
們
心
中
性
質
的
積
聚
以
及
外
在
於
我
們
心
靈
的
性
質
的
畫
集
。
而
洛
克
的
回
答
確
實
沒
有
清
除
這
個
困

難
。
雖
然
他
提
到
「
簡
單
觀
念
」
，
但
是
他
也
談
論
我
們
的
性
質
觀
念
和
實
體
觀
念
。
換
句
話
說
，
他
猶
豫
於

兩
個
觀
點
之
間
;
一
個
是
代
表
論
的
觀
點
，
依
此
，
觀
念
是
知
識
的
對
象
;
另
一
個
觀
點
則
認
為
，
觀
念
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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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的
眼
定
官
司
n
E
O
B
且
可
凹
的
怠
。
回
明
)
，
我
們
藉
此
而
直
接
認
識
事
物
。
或
者
，
更
正
確
地
說
，
他
不
是
猶

豫
於
兩
個
觀
點
之
間
(
因
為
他
已
經
宣
稱
，
知
識
的
對
象
是
觀
念
)
，
而
是
猶
豫
於
兩
種
說
法
之
間
;
有
時
儂

說
得
好
像
觀
念
是
知
識
的
「
直
接
對
象
」
(
自
旦E
B

宮
。
ε
(

這
是
他
所
聲
稱
的
觀
點
)
，
有
時
偎
則
說
成

好
像
觀
念
是
知
識
的
「
間
接
對
象
」
(
自
旦E
B

宮
。
)
。
他
之
所
以
不
能
嚴
肅
地
討
論
他
的
代
表
論
所
導
致

的
困
難
，
這
個
失
敗
有
一
部
分
要
由
這
個
歧
義
來
負
責
。

不
過
，
讓
我
們
偎
定
，
我
們
能
移
知
道
，
實
體
的
擅
合
觀
念
以
及
共
存
性
質
的
存
在
集
合
之
間
的
對
應
。

如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的
，
洛
克
將
不
會
允
許
，
在
這
些
性
質
間
能
知
覺
到
任
何
必
然
的
連
接
。
因
此
，
我
們
的
知

識
雖
然
是
真
實
的
，
並
不
能
超
出
我
們
已
有
的
現
實
經
驗
之
外
，
而
如
果
我
們
以
一
般
或
普
遍
命
題
的
形
式
來

表
達
這
種
知
識
，
則
我
們
不
能
合
法
地
宣
稱
後
者
不
只
是
可
能
地
為
具
。

西洋哲學史

四
、
上
帝
存
在
的
知
識

在
前
一
節
中
，
我
們
提
到
，
洛
克
以
為
我
們
對
上
帝
存
在
具
有
或
是
說
能
移
有
證
明
的
知
識
。
於
此
，
他

表
示
，
我
們
能
移
「
從
我
們
直
覺
知
識
的
某
部
分
」
@
推
演
出
上
帝
的
存
在
。
而
做
為
他
的
開
端
的
這
個
由
直

覺
而
得
知
的
真
理
，
乃
是
我
們
對
於
我
們
自
身
存
在
的
知
識
。
或
許
，
更
正
確
地
說
，
個
人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知
識
，
乃
是
基
於
他
對
他
自
身
存
在
的
直
覺
知
識
。
但
是
，
對
個
人
自
身
存
在
的
知
誠
本
身
並
不
能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我
們
需
要
其
他
由
直
覺
得
知
的
真
理
。
這
些
真
理
的
頭
一
個
命
題
即
是
「
赤
裸
裸
的
空
無
不
能
產

生
任
何
真
實
的
存
在
，
正
如
它
不
能
等
於
兩
個
直
角
一
樣
。
」
@
對
我
自
身
存
在
的
直
覺
知
識
使
我
明
白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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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有
一
個
東
西
存
在
。
在
此
，
我
知
道
，
我
不
是
從
無
始
以
來
郎
存
在
的
，
而
是
有
個
始
點
。
但
是
，
有
個

始
點
的
東
西
必
是
曾
由
事
物
產
生
出
來
的
;
它
不
可
能
自
己
產
生
自
己
。
因
此
，
洛
克
說
，
必
有
個
無
始
以

來
即
存
在
的
東
西
。
他
並
沒
把
這
一
步
的
論
證
說
得
非
常
清
楚
。
但
是
他
所
明
白
表
示
的
是
說
，
對
一
切
存

在
於
任
何
時
間
的
任
何
事
物
而
言
，
必
有
一
個
其
本
身
沒
有
始
點
的
存
有
物
;
因
為
，
如
果
不
如
此
的
話
，

某
個
存
有
物
將
會
產
生
它
自
己
或
者
「
不
期
然
地
出
現
」
，
而
這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任
何
開
始
存
在
的
事
物

乃
是
經
由
一
個
已
經
存
在
的
外
在
原
因
的
毅
力
而
得
以
閱
始
存
在
，
洛
克
顯
然
以
為
這
句
話
是
個
自
朗
的
(

在

?
2
E
B
G
命
題
。
但
是
他
並
未
說
明
，
他
是
意
圖
排
除
在
時
間
系
列
中
的
無
限
後
退C
R
E
戶
芯
片
。
明o
m
m
)

(
這
是
說
向
過
去
無
限
後
退
)
，
或
是
想
排
隊
在
此
時
此
地
的
存
在
系
列
中
的
無
限
後
退
，
而
不
涉
及
過
去
。

不
過
，
從
他
所
說
的
一
些
話
君
來
，
他
似
乎
想
的
是
回
到
過
去
的
無
限
後
退
。
位
如
是
這
種
情
況
，
他
論
證
的

路
線
不
同
於
多
瑪
斯
的
，
例
如
，
後
者
試
圖
發
展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閉
，
而
此
證
明
無
關
乎
是
否
有
個
無
限
退

向
過
去
的
時
間
事
件
底
系
列
。
事
實
上
，
洛
克
的
論
證
結
構
粗
卒
，
並
且
不
精
確
。
有
人
以
為
洛
克
所
親
為
自

明
的
真
理
都
不
是
自
明
地
為
晨
，
亦
想
由
此
而
把
洛
克
的
論
證
一
筆
抹
殺
。
但
是
，
縱
使
我
們
不
想
如
此
傲
，

我
們
也
很
難
對
此
再
多
說
些
什
麼
，
因
為
洛
克
本
人
就
沒
有
清
楚
地
說
出
。

不
過
，
如
果
我
們
偎
定
，
有
個
從
無
始
以
來
郎
存
在
的
存
有
物
，
就
有
個
問
題
產
生

•• 

它
的
本
性
是
什

麼
?
洛
克
在
此
使
用
這
個
原
則
l
l
i

「
任
何
東
西
如
果
是
由
別
種
東
西
而
得
以
開
始
存
在
的
，
則
它
自
身
所
有

的
東
西
，
以
及
依
屬
於
它
的
東
西
，
也
必
定
是
由
那
個
別
種
東
西
而
來
的
。
」
@
因
此
，
由
於
人
本
身
有
能

力
，
而
且
由
於
他
也
共
有
知
覺
與
知
識
，
那
麼
，
他
所
依
靠
的
那
個
永
恆
的
存
有
也
必
定
共
有
能
力
與
智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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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一
個
本
身
不
具
知
識
的
東
西
不
可
能
產
生
出
一
個
能
認
知
的
存
有
。
而
由
此
，
洛
克
下
結
論
說
，
「
有
一

個
永
恆
的
、
最
有
能
力
的
、
最
有
知
識
的
存
有
物
;
這
個
存
有
物
，
人
們
吽
它
做
上
帝
與
否
，
都
沒
關
係
。
事

實
是
很
明
顯
的
，
我
們
如
果
能
仔
細
考
究
這
個
觀
念
，
則
我
們
會
由
此
演
釋
出
這
個
永
恆
的
存
有
所
應
有
的
一

切
屬
性
。
」
@

西洋哲學史

五
、
其
他
事
物
的
知
識

人
知
道
他
自
己
的
存
在
，
乃
是
藉
著
直
覺
，
知
道
上
帝
的
存
在
，
乃
是
藉
著
證
興
。
「
對
於
其
他
事
物
存

在
的
知
識
，
我
們
僅
能
經
由
感
覺
而
得
到
。
」
@
因
為
，
在
人
對
上
帝
之
外
任
何
事
物
所
有
的
觀
念
與
那
個
事

物
的
存
在
之
間
，
並
沒
有
任
何
必
然
的
連
接
。
我
們
對
一
個
事
物
具
有
觀
念
，
這
個
事
實
並
不
能
證
明
它
就
存

在
。
唯
有
在
它
對
我
們
有
所
作
用
時
，
我
們
才
知
道
它
是
存
在
的
。
「
因
此
，
我
們
所
以
注
意
到
別
的
事
物
的
存

在
，
並
且
知
道
在
那
時
候
外
界
有
個
東
西
確
實
存
在
，
只
是
因
為
我
們
實
際
上
從
外
界
接
受
了
那
些
觀
念
。
」

@
從
外
界
接
受
觀
念
即
是
感
覺
，
而
我
們
知
道
事
物
的
存
在
，
唯
有
在
它
們
影
響
到
我
們
的
感
官
時
。
當
我
睜

開
眼
睛
時
，
我
對
於
我
所
君
到
的
不
能
有
所
選
擇
;
我
是
被
動
的
。
不
僅
如
此
，
如
果
我
把
手
太
靠
近
火
，
我

會
感
覺
疼
痛
，
反
之
，
如
果
我
只
有
把
手
太
靠
近
火
的
這
個
觀
念
本
身
，
我
不
會
感
到
疼
痛
。
以
上
這
些
討
論

是
讓
我
們
明
白
，
我
們
之
所
以
相
信
其
他
事
物
的
存
在
並
不
是
毫
無
根
攘
的
。
確
實
，
我
們
對
於
外
在
事
物
存

在
的
知
識
只
能
到
連
我
們
感
官
所
及
的
領
域
;
至
於
我
在
一
段
時
間
之
前
所
君
到
的
那
張
桌
子
仍
然
是
存
在
著

的
，
這
大
概
也
不
會
錯
;
而
在
我
們
還
沒
有
準
備
去
贊
同
一
個
存
在
的
命
題
之
前
，
就
去
尋
求
證
明
的
知
識
，



則
是
件
蠢
事
。
「
一
個
人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如
果
除
了
直
接
而
明
白
的
證
明
之
外
，
不
再
承
認
任
何
事
物
，
則

他
便
不
能
確
信
此
世
的
任
何
事
物
，
他
只
會
很
快
地
死
去
。
他
的
飲
食
雖
然
精
美
，
也
不
能
成
為
使
他
嚐
試
的

理
由
;
而
我
真
的
不
知
道
，
還
有
什
麼
事
情
，
他
在
做
時
，
是
憑
藉
毫
無
疑
義
、
毫
不
能
反
駁
的
根
攘
的
。
」
@

六
、
判
斷
與
可
能
性

克(三〉

我
們
說
心
靈
「
知
道
」
'
當
「
它
確
定
地
知
覺
，
並
且
無
疑
地
滿
足
於
任
何
觀
念
間
的
相
合
或
不
合
時
。
」

@
我
們
知
道
X

是
Y
'

乃
是
當
我
們
明
白
地
知
覺
到
它
們
之
間
的
必
然
連
接
時
。
但
是
，
心
靈
有
洛
克
所
謂
的

另
一
種
「
功
能
」
'
亦
即
判
斷
，
它
是
「
在
心
中
，
把
觀
念
結
合
在
一
起
，
或
是
把
它
們
彼
此
分
閉
，
於
此

時
，
我
們
沒
有
知
覺
到
它
們
確
定
的
相
合
或
不
合
，
而
只
是
假
定
它
們
如
此
。
.....• 

它
在
分
合
各
種
觀
念
時
，

如
果
與
事
物
的
真
實
相
契
合
，
那
就
吽
做
正
確
的
判
斷
。
」
@
因
而
，
判
斷
關
乎
或
然
性

E
S
S
E
-
4
)並

產
生
「
意
見
」

(
8
E
O
D
)

洛
克
把
或
然
性
界
定
為
.. 

「
根
攘
可
錯
的
證
明
而
來
的
相
合
之
出
現
。
」
@
那
就
是
說
，
當
我
們
判
斷
一

個
命
題
是
或
然
地
具
時
，
我
們
之
所
以
如
此
，
不
是
由
於
它
自
朗
的
性
格
(
因
為
，
於
此
狀
況
下
，
我
們
就
知

道
它
是
確
定
地
真
)
，
而
是
由
於
外
在
的
根
接
或
理
由
，
這
些
根
攘
並
不
足
以
證
明
它
為
民
。
有
兩
個
主
要
的

外
在
根
攘
，
可
使
人
相
信
一
個
命
題
為
員
，
雖
然
這
個
命
題
不
是
自
明
地
為
民
。
第
一
個
是
「
任
何
事
物
與
我

們
自
己
的
知
識
、
觀
察
、
和
經
驗
，
所
有
的
契
合
性
兮
8

月
R
B
-
4
)。
」
@
例
如
，
依
我
的
經
驗
而
言
，
鐵
會

說
入
水
中
。
如
果
我
時
常
而
且
總
是
君
到
如
此
，
則
這
個
情
形
在
未
來
亦
會
發
生
的
或
然
性
，
在
比
例
上
就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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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只
君
過
一
次
這
種
情
形
要
大
。
事
實
上
，
當
許
多
一
致
的
經
驗
提
供
給
判
斷
，
而
這
個
判
斷
在
未
來
的
經
驗

中
不
斷
地
被
證
實
時
，
則
此
或
然
性
高
到
某
種
程
度
，
以
致
它
實
際
地
影
響
我
們
的
預
期
與
行
動
，
正
如
同

證
閥
的
證
攘
之
影
響
我
們
一
般
。
使
人
們
相
信
一
個
命
題
是
可
能
為
真
的
第
二
個
根
攘
，
則
是
證
攘
(
阱
。
直
l

B

自
己
。
而
在
此
亦
可
有
或
然
性
的
程
度
。
例
如
，
如
果
對
某
些
事
件
有
許
多
可
靠
的
證
人
，
而
且
如
果
他

們
的
證
接
一
致
，
則
比
起
那
些
證
人
很
少
且
無
技
巧
或
者
使
此
的
說
法
不
→
致
的
情
形
，
前
者
的
或
然
性
則
大

得
很
多
。

洛
克
把
「
我
們
根
接
或
然
性
而
接
受
的
各
種
命
題
」
@
分
成
兩
類
。
第
一
類
包
含
關
於
「
事
實
」
的
命

題
，
它
可
被
觀
察
，
並
可
成
為
人
類
見
證
的
對
象
。
去
年
冬
天
英
國
結
泳
這
個
事
實
，
可
以
做
為
一
個
例
子
。

第
二
類
則
包
含
關
於
物
質
的
命
題
，
它
不
能
成
為
人
類
見
證
的
對
象
，
因
為
它
們
不
能
被
加
以
經
驗
的
研
究
。

我
們
可
以
用
「
有
角
存
在
」
為
例
子
，
熱
在
於
「
可
燃
物
底
不
可
知
覺
而
微
細
的
各
部
分
底
狂
暴
激
動
」

@
則
可
為
另
一
個
例
子
。
在
這
些
情
形
中
，
乃
是
由
類
比
而
得
到
或
然
性
的
根
攘
。
觀
察
存
在
分
類
中
那
些
低

於
人
類
的
不
同
階
層
(
動
物
、
植
物
、
無
機
物
)
，
我
們
可
以
判
斷
，
在
人
與
上
帝
之
間
可
能
存
在
有
限
的
、

非
物
質
的
精
神
體
。
此
外
，
觀
察
到
兩
個
物
體
的
相
五
摩
擦
會
產
生
熱
，
則
我
們
可
以
顯
比
地
推
論
說
，
熱
可

能
是
由
於
物
質
中
不
可
知
覺
的
質
點
的
激
莉
還
動
而
產
生
的
。

因
此
，
很
明
顯
地
，
對
洛
克
而
昔
日
，
自
然
科
學
的
命
題
至
多
只
能
具
有
非
常
高
程
度
的
或
然
性
。
當
然
，

這
個
觀
點
與
他
另
一
個
想
法
有
密
切
的
關
連
，
即
他
認
為
我
們
只
能
知
道
事
物
的
名
義
上
的
本
質
，
而
不
能
知

道
它
們
「
真
實
的
本
質
」
'
上
章
對
此
已
有
解
釋
。
歷
史
的
命
題
乃
是
基
於
人
類
的
見
證
，
也
只
能
具
有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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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度
的
或
然
性
。
而
且
洛
克
提
醒
他
的
讀
者
，
一
個
歷
史
命
題
所
享
有
的
或
然
性
的
程
度
，
乃
是
依
攘
於
相
關

證
攘
的
價
值
，
而
不
是
取
決
於
重
覆
敏
述
的
人
的
數
量
。

七
、
理
性
與
信
仰

克(三〉

我
們
或
許
會
希
望
，
洛
克
會
把
所
有
信
仰
所
接
受
的
陳
述
包
括
在
或
然
的
命
題
這
個
分
類
中
。
但
是
他
沒

有
這
樣
做
。
因
為
，
他
承
認
神
的
敵
示
使
我
們
確
信
所
敵
示
教
義
的
真
理
性
，
還
是
由
於
上
帝
的
證
接
不
可
懷

疑
。
「
我
們
如
果
懷
疑
上
帝
的
敵
示
是
否
真
實
，
我
們
就
好
像
是
懷
疑
我
們
自
己
的
存
在
。
因
此
，
信
仰
就
是

確
定
的
同
意
原
則
或
確
信
原
則
，
不
容
許
任
何
懷
疑
或
猶
泉
。
」
@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
所
有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都
是
基
於
信
仰
而
接
受
的
。
因
為
，
我
們
也
已
君
到
，
洛
克
肯
定
我
們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知
識
具
有
證
明
的

性
格
。
敵
示
的
真
理
是
超
出
理
性
之
上
的
(
但
不
是
相
反
於
理
性
的
)
，
並
超
出
那
些
我
們
基
於
上
帝
的
證
攘

而
知
道
的
真
理
之
上
。
換
句
話
說
，
洛
克
承
襲
了
中
世
紀
的
分
法
，
分
別
由
人
類
理
性
本
身
即
可
發
現
的
關
於

上
帝
的
真
理
，
以
及
那
些
除
非
上
帝
敵
示
否
則
不
能
知
道
的
真
理
。

同
時
，
洛
克
極
度
憎
惡
他
所
謂
的
「
狂
熱
」
。
他
心
中
所
想
的
是
，
有
些
人
以
為
進
入
他
們
腦
袋
中
的
某
個

觀
念
構
成
了
私
有
的
神
的
敵
示
，
是
個
天
傲
的
產
物
。
他
們
不
費
心
去
找
客
觀
的
理
由
來
支
持
說
他
們
的
觀
念

是
上
帝
所
敵
示
的
;
對
他
們
而
言
，
強
烈
的
情
感
比
任
何
理
由
更
有
說
服
力
。
「
他
們
所
以
相
信
，
正
因
為
他

們
相
信
;
而
他
們
的
信
念
是
正
確
，
正
因
為
他
們
這
種
信
念
是
強
烈
的
。
」
@
他
們
說
他
們
「
君
到
」
、
「
感

到
」
;
但
是
他
們
所
「
君
到
」
的
是
什
麼
呢
?
是
君
到
某
個
命
題
顯
然
地
為
具
，
或
是
它
曾
由
上
帝
敵
示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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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兩
個
問
題
必
讀
分
別
清
楚
。
而
如
果
這
命
題
不
是
顯
然
地
為
具
，
或
者
如
果
它
不
是
基
於
某
些
客
觀
的
根
攘

而
信
仰
為
可
能
地
員
，
則
必
讀
提
出
理
由
說
明
為
什
麼
以
為
它
事
實
上
是
由
上
帝
敵
示
的
。
但
是
，
對
身
處
「

狂
熱
」
中
的
人
而
言
，
一
個
命
題
「
就
是
一
個
敵
示
，
因
為
他
們
肯
定
地
相
信
它
，
而
他
們
之
所
以
相
信
它
，

則
是
因
為
它
是
個
敵
示
。
」
@
因
此
，
洛
克
主
張
，
縱
使
上
帝
能
移
確
定
地
敵
示
超
乎
理
性
之
上
的
真
理
，
也

就
是
說
，
理
性
本
身
無
法
使
它
們
成
為
真
的
，
但
是
，
理
性
也
必
讀
表
明
，
在
希
望
我
們
以
信
仰
接
受
它
們
之

前
，
它
們
事
實
上
是
被
敵
示
的
。
「
如
果
堅
定
的
信
念
是
引
導
我
們
的
光
亮
，
則
我
可
以
間
，
人
們
如
何
分
別

撒
旦
的
故
騙
與
聖
靈
的
敵
示
呢
?
」
@
終
究
，
「
上
帝
在
造
就
先
知
時
，
並
未
毀
壞
人
。
人
仍
然
保
有
自
然
狀

態
的
一
切
功
能
，
使
他
能
移
判
斷
他
的
敵
示
是
否
源
於
神
聖
。
」
@
「
狂
熱
」
為
了
容
納
敢
示
而
放
棄
理
性
，

結
果
是
兩
者
都
排
除
掉
了
。
在
洛
克
對
狂
熱
的
討
論
中
，
他
強
烈
的
常
識
很
明
顯
地
表
現
出
來

u

因
此
，
洛
克
沒
有
質
問
神
的
敵
示
底
可
能
性
。
事
實
上
，
他
相
信
一
些
教
義
，
諸
如
，
靈
魂
不
朽
，
以
及

根
接
上
帝
話
語
的
證
攘
，
身
體
的
復
活
。
但
是
，
他
主
張
，
相
反
於
理
性
的
命
題
不
可
能
被
上
帝
敢
示
。
而

且
，
我
想
，
很
明
白
的
，
當
他
這
樣
說
的
時
偎
，
他
心
中
最
主
要
想
到
的
是
天
主
教
的
教
義
，
諸
如
在
「
論
錯

誤
的
同
意
或
過
失
」
這
一
章
中
明
白
提
到
的
實
體
轉
化
論
Q
E
B
早
已
呂
哥
哥
口
)
。
@
很
可
能
會
有
這
樣
的
反

駁
，
即
如
果
有
足
侈
的
理
由
去
認
為
命
題
是
由
上
帝
敵
示
的
，
則
縱
然
它
是
超
乎
理
性
的
，
它
也
不
可
能
相
反
於

理
性
。
@
但
是
，
洛
克
已
經
確
認
某
些
學
說
是
反
乎
理
性
的
，
他
結
論
說
，
它
們
不
可
能
是
由
敵
示
而
來
的
，

而
且
也
沒
有
適
當
的
理
由
去
認
為
它
們
是
由
敢
示
而
來
的
。
在
此
，
討
論
這
一
類
爭
論
性
的
問
題
是
不
適
合

的
。
但
是
我
們
值
得
去
注
意
，
洛
克
承
接
了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或
「
放
任
主
義
者
」

(
E
Z
z
a
B
E口
也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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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觀
點
。
一
方
面
他
駁
斥
那
些
自
侖
的
先
知
與
教
士
的
誤
人
的
狂
熱
，
他
也
駁
斥
所
有
那
些
由
於
信
仰
神
的
敵

示
底
可
能
性
而
來
的
邏
輯
的
結
果
，
亦
帥
，
如
果
有
理
由
去
認
為
上
帝
經
由
某
個
代
言
人
而
歐
示
了
真
理
，
則

這
個
可
信
賴
的
權
威
所
教
授
的
命
題
不
可
能
反
乎
理
性
。
洛
克
將
會
無
疑
義
地
回
答
，
決
定
學
說
是
否
反
乎
理

性
或
是
否
只
是
「
超
乎
理
性
」
的
唯
→
標
準
'
乃
是
理
性
本
身
。
但
是
他
相
當
充
分
地
承
認
神
的
敵
示
底
可
能

性
，
而
不
問
這
個
歐
示
在
那
襄
可
以
找
到
，
以
及
透
過
何
種
特
殊
的
機
能
而
造
成
這
個
敵
示
，
這
樣
一
來
，
使

得
他
的
立
場
更
容
易
維
持
。

洛
克
溫
和
的
一
股
態
度
，
以
及
他
對
極
端
的
厭
惡
，
再
加
上
他
確
認
確
定
性
底
範
圍
很
狹
牢
，
而
可
能
性

底
範
圍
則
很
大
，
而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程
度
，
這
些
使
他
有
限
度
地
擁
護
宗
教
自
由
底
主
張
。
我
說
「
有
限
度

地
」
'
乃
是
因
為
在
他
的
「
論
宗
教
自
由
書
」
中
，
他
說
宗
教
自
由
不
應
適
用
於
無
神
論
者
，
不
應
適
用
於
那

些
忠
於
外
國
勢
力
的
宗
教
，
也
不
應
適
用
於
那
些
宗
教
，
它
們
的
宗
教
信
仰
只
允
許
他
們
自
己
有
宗
教
自
由
，

卻
不
允
許
別
人
有
。
依
他
的
意
見
，
無
神
論
必
然
缺
乏
道
德
原
則
，
並
且
不
重
現
誓
言
、
契
約
、
諾
言
的
約

束
性
。
至
於
其
他
兩
類
，
很
明
顯
，
他
心
中
想
的
是
天
主
教
，
雖
然
他
提
到
了
回
敬
。
在
這
件
事
上
，
洛
克

與
他
同
時
代
的
同
胞
對
天
主
教
抱
有
同
樣
的
態
度
，
雖
然
他
對
大
法
官
史
克
羅
格
士
Q
b

且

n
E
R
E

叩
門
前

m
o
g
自
品
在
審
判
「
天
主
教
的
陰
謀
」

(
E
U
U
V
E。
"
)
此
案
中
所
使
用
的
方
法
，
真
正
的
君
法
究
竟
是
什

麼
，
耐
人
尋
味
，
如
果
他
真
的
曾
經
注
意
這
個
問
題
的
話
。
或
許
，
他
同
情
沙
甫
慈
白
利
暗
藏
的
政
治
目
標
與

他
的
黨
派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考
慮
當
時
在
本
國
與
外
國
的
一
般
態
度
，
那
麼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他
畢
竟
是
提
倡

宗
教
寬
容
的
。
他
自
己
顯
然
也
暸
解
這
一
點
，
因
為
他
以
匿
名
出
版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的
著
作
。

洛.167.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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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h
a
a丸
本
，
頁
入
丘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一
幸
，
第
一
節
;
卷
二
，
買
一
六
七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一
幸
，
第
七
節
;
卷
斗
，
頁
一
七
一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二
幸
，
第
一
節
;
卷
二
，
頁
一
七
六
。

@ @ @ @ 

同
上
，
頁

{
L九
七
。

@ 

同
上
。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二
幸
，
第
十
四
節
;
卷
-
一
，
頁
一
入
丘
。

@ 

同
上
，
頁
一
八
六
。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三
章
，
第
一
節
;
卷
二
，
頁
一
九0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三
幸
，
第
六
節
;
卷
二
，
頁
一
九
一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二
一
幸
，
第
九
節
;
卷
-
一
，
頁
一
九
九
。

@ @ @ 

向
上
。

ææ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三
一
幸
，
第
十
立
即
;
老
-
一
，
頁
-
-
0
0。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三
一
幸
，
第
十
四
節
;
卷-7
頁
二
O
三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二
一
幸
，
第
十
六
節
;
卷
-
一
，
頁
-
-
O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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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三
章
，
第
二
十
六
節
;
拳
-
7
頁
-
三
八
。

@ 

同
上
。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三
章
，
第
二
十
四
節
;
卷
-
一
，
頁
二
一
五
。

悟
性
論
，
第
四
﹒
部
，
第
三
一
幸
，
第
二
十
五
節
;
卷

-
7
頁
-
二
七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郁
，
第
三
章
，
第
二
十
六
節
;
拳-
7
頁
-
二
七
至
-
二
八

c

@ @ @ 

同
土
。

@ 

悟
性
論
，
第
四
-
呀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八
節
;
卷
-
一
，
頁

-
-
O七
。

悟
性
論
，
第
.
四
﹒
郁
，
第
三
一
章
，
第
二
十
一
節
;
拳
-
一
，
頁
-
三
-
了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九
章
，
第
三
節
;
卷
-
一
，
頁=-
o
f
A
o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四
章
，
第
三
一
節
;
卷--
a頁
-
一
-
一
入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郁
，
第
四
章
，
第
六
節
;
拳
-
一
，
頁
-
一
-
-
二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四
幸
，
第
八
節
;
卷
-
7
頁
-
一
三
三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郁
，
第
四
幸
，
第
四
節
;
也
帶
-
7
頁
二
三
-
0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郁
，
第
四
章
，
第
五
節
;
拳
二
，
買
二
三
0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郁
，
第
四
章
，
第
十
-
寸
，
色
帶
-
一
，
頁
-
一
三
七
。

悟
性
論
，
第
四
-
呵
，
第
十
章
，
第
一
節
;
也
帶
-
一
.
，
頁
三

O

六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幸
，
第
三
節
;
卷
二
，
頁
三0.. 
七
。

@ @ @ @ @ @)~ @ @ @ 



西洋哲學史-第五卷﹒ 170.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幸
，
第
四
節
;
卷
二
，
頁
=
-
O
八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幸
，
第
六
節
;
卷
二
，
頁
=
-
O
丸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一
章
，
第
一
節
;
卷
二
，
頁
=
一
-
一
丘
。

悟
性
論
，
第
田
部
，
第
十
一
章
，
第
二
節
﹒
'
拳
-
一
，
頁
=
了
一
六
。

性
悟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一
幸
，
第
十
節
;
卷
二
，
頁
三
三
五
五
=
一
三
六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四
幸
，
第
回
節
;
卷
二
，
頁
三
六
-
一
。

@ @ @ @ @ @ 

同
上
。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f
A
幸
，
第
{
節
;
卷
二
，
頁
=
-
A
A
-
-
一
。

悟
性
論
，
第
田
部
，
第
十
五
章
，
第
由
節
;
卷
二
，
頁
三
六
五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六
幸
，
第
五
節
;
卷
二
，
頁
三
七
四
。

悟
性
論
，
第
田
部
，
第
十
六
幸
，
第
十
二
節
;
卷
二
，
頁
三
八0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六
索
，
第
十
四
節
;
卷
二
，
頁
三
八
三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九
幸
，
第
九
節
;
卷
二
，
買
四
三
四
。

悟
性
論
，
第
四
﹒
部
，
第
十
九
幸
，
第
十
節
;
卷
二
，
頁
由
三
六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九
幸
，
第
十
三
節
;
卷
二
，
頁
四
三
入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十
九
章
，
第
十
四
節
;
卷
二
，
頁
四
三
一
九
。

悟
性
論
，
第
田
部
，
第
二
十
章
，
第
十
節
;
卷
二
，
頁
四
五
O
n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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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主
教
的
神
學
家
不
會
否
認
，
理
性
「
原
則
上
」
能
分
辨
兩
種
命
題
，
一
種
是
相
反
於
涅
性
的
命
趟
，

另
一
種
命
趟
，
它
的
真
、
假
無
法
由
理
性
本
身
決
定
，
而
需
藉
助
敢
示
。
但
是
在
特
殊
狀
況
中
，
當
我

們
沒
有
外
援
時
，
我
們
可
能
混
淆
這
兩
種
令
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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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克
的
倫
理
學
說

在
本
書
討
論
洛
克
哲
學
的
第
一
章
中
，
我
們
君
到
，
洛
克
在
駁
斥
本
具
觀
念
理
論
時
，
不
承
認
有
天
生
本

兵
的
思
辨
原
則
，
也
不
承
認
有
天
生
本
具
的
實
踐
原
則
或
道
德
原
則
。
因
此
，
我
們
的
道
德
觀
念
必
須
由
經
驗

而
來
，
也
就
是
洛
克
所
謂
的
，
它
們
必
須
「
歸
結
於
簡
單
觀
念
」
;
那
就
是
說
，
至
少
組
成
它
們
的
那
些
成
分

必
須
來
自
於
感
覺
或
反
省
c

但
是
，
洛
克
並
不
認
為
，
對
道
德
觀
念
的
起
源
加
以
這
種
經
驗
主
義
的
說
明
，
會

對
我
們
所
確
知
而
認
定
的
道
德
原
則
形
成
任
何
障
礙
。
因
為
，
只
要
我
們
得
到
了
觀
念
，
我
們
就
可
以
接
查
它

們
、
比
較
它
們
，
並
分
別
相
合
與
不
合
的
關
係
。
這
樣
，
我
們
就
可
以
宣
布
道
德
規
則
，
而
且
，
如
果
這
些
道

德
規
則
表
現
出
觀
念
問
相
合
或
不
合
的
必
然
關
係
，
則
它
們
是
確
定
的
而
且
可
以
知
道
是
確
定
的
。
我
們
對
出

現
於
倫
理
命
題
中
的
觀
念
或
名
辭
以
及
這
個
命
題
所
肯
定
的
關
係
立
間
，
必
須
有
所
區
別
。
道
德
規
則
中
的
各

個
觀
念
必
須
來
自
於
經
驗
，
至
少
最
後
來
自
於
經
驗
;
但
是
，
道
德
規
則
的
真
理
性
或
有
教
性
則
不
需
依
靠

觀
察
。
例
如
，
如
果
我
說
，
說
真
話
是
道
德
地
善
，
則
說
真
話
底
觀
念
與
道
德
的
善
底
觀
念
最
後
必
讀
來
自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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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
但
是
，
縱
使
大
多
數
的
人
都
說
假
話
，
這
些
觀
念
間
所
肯
定
的
關
係
仍
然
是
有
殼
的
。

如
果
我
們
把
這
個
觀
點
記
在
心
中
，
則
不
會
那
麼
驚
訝
，
洛
克
在
「
悟
性
論
」
第
三
卷
和
第
四
卷
中
提
出

倫
理
學
上
的
「
理
性
主
義
的
」
理
想
。
他
在
那
里
提
到
，
「
道
德
像
數
學
一
樣
地
可
以
證
朗
。
」
@
理
由
在
於
'

倫
理
學
所
涉
及
的
觀
念
是
真
實
的
本
質
。
在
自
然
科
學
中
，
我
們
不
知
道
事
物
的
真
實
本
質
，
而
僅
知
道
名
義

的
本
質
。
不
過
，
在
數
學
中
，
名
義
的
本
質
與
真
實
的
本
質
之
間
的
區
別
消
失
了
;
倫
理
學
亦
復
如
此
。
我

們
的
公
正
觀
念
最
後
來
自
經
驗
，
亦
即
組
成
它
的
成
分
是
如
此
來
的
，
但
是
「
在
那
外
面
」
沒
有
一
個
吽
做
公

正
的
東
西
，
我
們
可
能
無
法
知
道
它
的
真
實
本
質
。
因
此
，
沒
有
理
由
說
倫
理
學
不
應
該
成
為
一
門
證
明
的
學

間
，
「
因
為
，
所
謂
確
定
性
，
不
過
是
人
心
對
於
自
己
觀
念
的
相
合
或
不
合
而
有
的
一
種
知
覺
，
而
所
謂
證

閉
，
不
過
是
經
由
別
的
觀
念
的
媒
介
對
那
種
相
合
發
生
的
一
種
知
覺
;
我
們
的
道
德
觀
念
和
數
學
觀
念
一
樣
，

它
們
本
身
都
是
原
型
，
都
是
如
此
適
當
而
完
全
的
觀
念
;
我
們
在
道
德
觀
念
方
面
所
發
現
的
一
切
相
合
或
不

合
，
都
會
產
生
真
實
的
知
識
，
就
像
在
數
學
形
狀
方
面
一
樣
。
」
@
說
我
們
道
德
觀
念
本
身
即
是
原
型
，
洛
克

的
意
思
是
說
，
例
如
，
公
正
觀
念
本
身
即
是
個
標
單
，
我
們
以
此
標
車
區
別
公
正
及
不
公
正
的
行
為
;
公
正
不

是
個
現
實
的
存
在
，
如
果
是
的
話
，
公
正
觀
念
必
領
與
這
個
現
實
的
存
在
相
合
以
成
其
為
一
個
真
的
觀
念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不
厭
其
煩
地
去
明
確
界
定
道
德
的
名
辭
，
則
「
道
德
知
識
可
以
由
此
而
達
到
極
明
白
、
極
確
定

的
地
步
」
@
'
像
我
們
的
一
數
學
知
識
一
樣
。

洛
克
提
出
的
這
些
君
法
會
使
人
以
為
，
對
他
而
昔
日
，
倫
理
學
只
不
過
是
對
觀
念
的
分
析
，
亦
即
沒
有
一
套

道
德
規
則
是
人
應
該
遵
守
的
。
如
果
我
們
建
構
出
這
一
套
觀
念
，
我
們
就
應
該
把
這
些
規
則
宜
布
出
來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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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建
構
出
那
一
套
觀
念
，
我
們
就
應
該
把
那
些
規
則
宣
布
出
來
。
而
踩
用
那
一
套
，
則
是
選
擇
的
問
題
。
但

是
，
這
棍
本
不
是
洛
克
對
此
問
題
的
觀
點
。
至
少
，
它
不
是
洛
克
在
「
悟
性
論
」
第
二
卷
中
所
表
現
的
觀
點
;

洛
克
在
那
里
談
到
道
德
的
善
與
惡
，
以
及
道
德
的
規
則
或
法
則
。

我
們
已
經
提
過
，
洛
克
以
快
樂
與
痛
苦
來
界
定
善
與
惡
。
所
謂
善
，
就
是
那
些
能
在
心
靈
或
身
體
方
面
引

起
或
增
加
快
樂
、
或
減
少
痛
苦
的
東
西
;
而
所
謂
惡
，
就
是
那
些
能
引
起
或
增
加
痛
苦
、
或
減
少
快
樂
的
東

西
。
@
不
過
，
道
德
的
善
，
則
是
我
們
的
意
願
行
動
與
某
種
法
則
的
相
符
合
，
由
此
，
依
攘
立
法
者
的
意
志
，

我
們
則
得
到
善
(
亦
即
「
快
樂
」
)
;
而
道
德
的
惡
，
則
在
於
我
們
的
意
願
行
動
與
某
種
法
則
的
不
相
符
合
，

由
此
，
「
藉
著
立
法
者
的
意
志
與
力
量
，
而
使
我
們
得
到
」
惡
(
亦
即
「
痛
苦
」
)
。
@
洛
克
並
沒
有
說
道
德

的
善
與
惡
即
是
快
樂
與
痛
苦
。
我
們
也
不
要
以
為
他
會
這
樣
說
。
因
為
，
他
沒
有
把
善
與
惡
界
定
成
快
樂
與
痛

苦
(
雖
然
有
時
使
他
的
確
粗
心
地
這
樣
說
)
，
而
是
界
定
成
那
些
引
起
快
樂
與
痛
苦
的
東
西
。
道
德
的
善
是
我

們
意
願
行
動
與
由
賞
罰
支
持
的
法
則
的
相
符
合
;
他
沒
有
說
，
道
德
的
善
與
對
相
符
合
的
賞
賜
是
同
一
件
事
。

洛
克
心
中
所
想
的
法
則
是
那
一
種
呢
?
他
分
為
三
種
•• 

神
聖
法
則
、
公
民
法
則
，
以
及
「
輿
論
法
則
」
(

H
V
O
H
Z丸
。
可
E
S
E
E
M
M
口
至
古
巴
)
。
@
關
於
第
三
類
型
的
法
則
，
他
是
指
，
贊
同
或
不
贊
同
，
讚
揚
或

責
難
，
「
它
們
藉
著
秘
而
不
宣
的
同
意
，
在
這
個
世
界
的
各
種
人
類
的
社
會
、
部
族
及
團
體
中
建
立
起
來
，
使

人
們
按
照
當
地
的
判
斷
、
格
準
或
風
尚
，
來
褒
貶
毀
譽
各
種
行
動
。
」
@
根
攘
神
聖
法
則
，
行
動
被
判
決
為
負

責
的
或
罪
葷
的
;
根
攘
公
民
法
則
，
行
動
被
判
決
為
無
罪
的
或
有
罪
的
;
而
根
攘
輿
論
法
則
，
行
動
被
判
決
為

德
性
的
或
過
錯
的
。
在
此
，
很
明
顯
的
，
這
些
法
則
間
可
能
彼
此
不
一
致
。
如
洛
克
所
觀
察
的
，
在
一
個
既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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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社
會
中
，
人
們
可
能
贊
同
那
些
違
反
神
聖
法
則
的
行
動
。
而
他
的
確
不
認
為
，
公
民
法
則
是
對
與
錯
底
最
後

判
準
。
由
知
可
知
，
神
聖
法
則
即
是
最
後
的
判
準
，
關
連
於
那
些
被
稱
為
-
道
德
地
善
或
道
德
地
惡
的
意
願
行

動
。
「
上
帝
已
經
提
供
一
種
規
則
給
人
們
管
理
他
們
自
己
，
我
想
，
對
這
一
點
﹒
沒
有
人
會
如
此
野
蠻
地
加
以

否
認
。
他
有
權
如
此
傲
，
我
們
都
是
他
創
造
的
東
西
。
他
有
善
性
與
智
慧
來
指
導
我
們
的
行
動
向
著
最
好
的
方

向
進
行
;
他
也
有
能
力
藉
著
來
世
永
久
而
無
限
的
賞
罰
，
強
制
規
則
的
實
行
。
因
為
沒
有
任
何
人
能
使
我
們
脫

離
他
的
掌
心
。
這
就
是
試
驗
道
德
邪
正
的
唯
一
真
正
的
試
金
石
。
」
@

在
此
，
如
果
我
們
執
意
要
把
洛
克
的
意
思
了
解
為
，
對
於
道
德
的
善
與
惡
、
對
與
錯
的
行
動
的
判
準
'
是

上
帝
任
意
設
定
的
法
則
，
那
麼
，
他
在
「
悟
性
論
」
第
二
卷
所
說
的
與
在
第
四
卷
所
說
的
之
間
就
有
極
度
的
矛

盾
。
因
為
，
如
果
神
聖
法
則
是
上
帝
任
意
設
置
的
，
則
我
們
僅
能
藉
著
歐
示
而
知
道
它
。
而
在
此
情
況
下
，
關

於
倫
理
學
與
數
學
之
間
的
比
較
就
根
本
不
應
該
放
在
第
四
卷
中
，
而
我
們
事
實
上
在
第
四
卷
君
到
這
個
比
較
。

但
是
，
洛
克
在
第
二
卷
說
到
神
聖
法
則
時
，
他
解
釋
說
，
「
它
是
指
上
帝
為
人
獨
行
動
建
立
的
法
則
，
不
論
是

由
自
然
之
光
向
他
們
發
布
，
或
是
由
獻
示
之
聲
向
他
們
發
布
。
」
@
自
然
之
光
，
他
是
指
理
性
;
而
他
顯
然
認

為
，
我
們
只
藉
著
理
性
本
身
就
能
對
上
帝
的
法
則
有
所
發
現
，
儘
管
基
督
的
敵
示
可
給
我
們
進
一
步
的
光
亮
。

而
當
我
們
轉
向
第
四
卷
時
，
我
們
發
現
他
說
，
「
所
謂
至
高
無
上
的
存
有
'
是
權
力
無
限
、
善
性
無
極
、
智
慧

無
邊
的
，
我
們
是
他
創
造
的
，
且
依
靠
於
他
。
至
於
人
類
，
則
是
有
悟
性
、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
這
兩
種
觀
念

在
我
們
既
然
是
很
明
白
的
，
因
此
，
我
想
，
如
果
我
們
能
加
以
適
當
的
考
慮
、
研
究
，
則
它
們
在
行
為
的
責
任

與
規
則
方
面
，
可
以
供
給
我
們
適
當
的
基
礎
，
使
得
道
德
學
得
以
列
為
能
移
證
明
的
科
學
之
一
。
在
這
里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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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信
，
任
何
人
只
要
能
同
樣
無
偏
頗
地
注
意
數
學
和
這
些
別
的
科
學
，
則
我
們
就
可
以
根
據
自
明
的
原
則
、
經

由
必
然
的
結
果
，
如
同
數
學
推
論
一
般
地
不
可
推
翻
，
給
他
證
明
出
對
與
錯
底
尺
度
。
」
@
顯
然
，
洛
克
認

為
，
經
由
考
察
上
帝
的
本
性
、
人
類
的
本
性
、
以
及
二
者
間
的
關
係
，
我
們
可
以
得
到
自
明
的
道
德
原
則
，
而

由
這
些
原
則
，
可
以
推
出
其
他
較
特
殊
的
道
德
規
則
。
而
這
套
導
出
規
則
的
系
統
可
以
建
構
上
帝
的
法
則
，
這

個
法
則
是
藉
著
自
然
之
光
而
得
知
的
。
究
竟
他
以
為
敵
示
的
道
德
法
則
是
上
述
規
則
的
增
補
，
還
是
以
為
它
是

上
述
規
則
的
一
部
分
，
他
並
沒
有
說
清
楚
。
他
本
人
也
從
未
企
圖
依
上
面
提
到
的
路
線
去
證
明
倫
理
學
的
系

統
。
他
所
舉
的
自
明
命
題
的
例
子
也
不
是
很
明
白
的
!
l

「
沒
有
財
產
，
就
不
會
有
不
公
正
的
事
發
生
」
、

與
「
沒
有
一
個
故
府
會
容
許
絕
對
的
自
由
。
」
@
(
第
三
個
命
題
被
當
做
一
個
事
實
陳
述
而
提
出
，
但
是
洛
克

的
解
釋
表
示
他
並
不
希
望
以
這
種
方
式
來
了
解
它
。
)

因
此
，
我
不
想
同
意
某
些
歷
史
學
家
的
意
見
，
他
們
說
，
洛
克
提
出
兩
套
他
不
會
試
圖
調
和
的
道
德
理
論
。

因
為
，
依
我
君
來
，
他
的
確
多
少
試
間
去
表
明
，
「
悟
性
論
」
第
二
卷
與
第
四
卷
中
的
思
想
路
線
如
何
緊
密
幫

結
合
為
一
。
同
時
，
我
們
也
不
能
否
認
，
他
所
說
的
並
不
完
全
，
也
不
清
楚
，
並
且
表
現
出
不
同
成
分
的
拼

湊
。
但
是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他
不
能
簡
單
地
被
冠
以
快
樂
主
義
者
的
封
號
，
縱
然
在
第
三
卷
中
有
快
樂
主
義

的
功
利
主
義
底
成
分
，
或
許
部
分
是
受
到
加
森
地
(
白

B

凹
的
旦
C
的
影
響
。
其
中
也
有
獨
裁
主
義
的
成
分
，
基

於
創
造
主
的
權
利
這
個
觀
念
。
最
後
，
洛
克
之
分
別
自
然
之
光
與
歐
示
之
光
，
使
人
想
到
多
瑪
斯
的
分
別
由
理

性
得
知
的
自
然
法
則
與
神
聖
的
積
極
法
則
;
而
這
個
分
別
無
疑
地
夫
部
分
受
到
胡
克
(
因

g
Z
G

的
影
響
，

而
胡
克
則
主
要
承
翼
自
中
世
哲
學
。
@
胡
克
對
洛
克
的
影
響
，
以
及
中
世
哲
學
經
由
胡
克
對
洛
克
的
影
響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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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在
洛
克
對
自
然
權
利
的
觀
念
中
君
出
來
，
而
這
個
觀
念
在
下
面
與
他
政
治
理
論
有
關
連
的
地
方
加
以
討
論
。

二
、
自
然
狀
態
與
自
然
的
道
德
律

克(四〉

在
洛
克
「
公
民
政
府
論
」
(
可
這
h
a
r
g
屯
的
舍
己
的
。
這
三
§
§
3
@

的
序
言
中
，
他
表
連
他
的
希
望

說
，
他
所
寫
的
足
以
「
鞏
固
我
們
偉
大
的
復
辟
者

l
l

當
今
的
威
廉
王
!
|
的
王
位
，
並
提
高
他
在
民
眾
公
意

中
的
聲
墓
。
」
後
面
將
會
提
到
，
休
誤
(
因
Z
B
0
)認
為
洛
克
的
政
治
理
論
不
能
滿
足
這
層
作
用
。
但
是
，
無

論
如
何
，
若
是
以
為
洛
克
發
展
出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
純
粹
是
為
了
鞏
固
威
廉
的
王
位
，
則
是
種
誤
解
;
因
為
他

在
→
六
八
八
年
以
前
，
就
已
有
了
這
理
論
的
各
種
原
則
。
再
者
，
他
的
理
論
，
做
為
對
當
時
自
由
思
想
的
一
種

有
系
統
的
表
達
，
具
有
持
久
的
、
歷
史
的
重
要
性
，
而
且
他
的
政
府
論
絕
不
只
是
民
權
黨
(
君
臣
也
的
宣
傳

小
珊
。我

們
不
必
在
「
公
民
政
府
論
」
的
第
一
部
上
耽
誤
時
間
。
在
其
中
，
他
批
駁
羅
勃
﹒
菲
誤
爵
士
(
的
叩
門
悶
。
l

g
立
咱
也
自
O
H
〉
於
一
六
八
0
年
出
版
的
「
家
長
制
」

(
M
u
a
三
穹
的
語
氣
)
一
書
中
所
主
張
的
君
權
神
授
說
。
他
譏

嘲
主
張
王
權
轉
移
的
家
長
理
論
。
沒
有
證
據
可
以
說
，
亞
當
(
〉
身
自
)
擁
有
由
神
保
諜
的
王
權
。
即
使
他
有
，

也
沒
有
證
攘
可
以
說
，
他
的
後
代
擁
有
。
即
使
他
的
後
代
有
，
也
不
足
以
決
定
權
利
的
傳
續
，
而
且
縱
使
有
由

神
決
定
的
傳
續
次
序
，
這
方
面
的
所
有
知
識
也
早
就
消
失
無
除
了
。
事
實
上
，
菲
讀
並
不
是
洛
克
所
說
的
那
麼

愚
蠢
;
因
為
他
已
經
出
版
了
發
本
比
「
家
長
制
」
更
有
價
值
的
書
。
但
是
，
由
於
這
本
書
是
最
新
出
版
的
，
而

且
引
起
爭
論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為
什
麼
在
「
政
府
論
」
第
一
部
中
把
它
選
來
攻
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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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政
府
論
」
第
一
部
中
，
洛
克
主
張
，
「
羅
勃
﹒
菲
誤
霹
士
的
主
要
立
場
是
『
人
類
天
生
不
是
自
由

的
』
。
這
是
他
主
張
絕
對
君
主
專
制
的
依
據
。
」
@
洛
克
斷
然
揖
斥
這
種
認
為
人
類
生
來
即
得
服
從
的
理
論
，

他
在
「
政
府
論
」
第
二
部
主
張
，
於
自
然
狀
態
中
，
人
類
天
生
是
自
由
和
平
等
的
。
「
人
類
天
生
的
平
等
，
賢

明
的
胡
克
認
為
它
是
自
明
的
、
毫
無
疑
義
的
，
他
把
它
當
做
人
之
所
以
應
該
相
互
愛
護
的
基
礎
，
由
這
基
礎
建

立
我
們
很
此
相
對
應
盡
的
責
任
，
他
並
且
由
此
基
礎
導
出
公
正
與
仁
愛
的
偉
大
格
律
。
」
@

因
此
，
像
霍
布
斯
一
樣
，
洛
克
從
自
然
狀
態
這
個
觀
念
出
發
;
而
依
他
的
觀
點
，
「
所
有
的
人
天
生
地
處

於
那
種
狀
態
，
而
且
維
持
這
種
狀
態
，
直
到
經
由
他
們
自
己
的
同
意
而
使
他
們
成
為
某
一
故
治
社
會
中
的
一
份

子
。
」
@
但
是
，
他
對
自
然
狀
態
的
想
法
與
霍
布
斯
的
姐
然
有
異
。
確
實
，
霍
布
斯
顯
然
是
他
在
「
政
府
論
」

第
二
部
中
所
設
想
的
主
要
犬
敵
，
雖
然
他
沒
有
這
麼
明
確
地
說
出
來
。
根
攘
洛
克
，
自
然
狀
態
與
戰
爭
狀
態
根

本
不
同
。
「
人
們
依
接
理
性
而
生
活
在
一
起
，
在
這
世
界
上
沒
有
一
個
具
有
權
威
的
共
同
上
司
去
裁
決
他
們
，

這
就
正
是
自
然
狀
態
。
」
@
沒
有
權
利
而
實
行
的
暴
力
造
成
戰
爭
狀
態
;
這
是
不
同
於
自
然
狀
態
的
，
因
為
它

違
反
了
自
然
狀
態
;
亦
帥
，
違
反
了
木
然
應
當
的
狀
態
。

洛
克
之
所
以
會
論
及
自
然
狀
態
所
應
當
呈
現
的
樣
貌
，
乃
是
因
為
他
承
認
有
個
可
被
理
性
發
現
的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
自
然
狀
態
是
種
自
由
卻
不
放
縱
的
狀
態
。
「
自
然
狀
態
有
自
然
法
則
來
統
治
它
，
每
一
個
人
都
必

讀
遵
守
這
個
法
則
;
而
理
性
即
是
那
個
法
則
，
全
體
人
類
都
得
向
它
請
教
，
它
教
導
他
們
，
沒
有
一
個
人
應
該

傷
害
別
人
的
生
命
、
健
康
、
自
由
或
財
產
，
因
為
每
個
人
都
是
平
等
而
獨
立
的
。
」
@
因
為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上

帝
創
造
的
。
而
雖
然
→
個
人
可
以
抵
抗
攻
擊
而
自
我
防
衛
，
並
且
個
人
主
動
地
懲
罰
侵
略
者
，
因
為
已
經
偎
定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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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共
同
的
現
世
的
一
兀
首
或
裁
決
者
，
但
是
，
他
的
良
心
受
到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的
約
束
，
這
個
法
則
獨
立
於

公
民
社
會
及
其
法
律
的
制
定
，
而
強
制
所
有
的
人
遵
守
。
因
此
，
洛
克
所
說
的
自
然
法
則
大
不
同
於
霍
布
斯
所

說
的
。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自
然
法
則
是
指
力
量
與
暴
力
與
歡
詐
的
法
則
，
然
而
對
洛
克
而
言
，
人
類
理
性
反
省

上
帝
及
他
的
權
利
，
反
省
人
與
上
帝
的
關
係
，
反
省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有
理
性
的
而
都
有
基
本
的
平
等
，
而
自
然

法
則
即
是
理
性
通
過
這
些
反
省
而
發
布
的
一
種
普
遍
而
義
不
容
辭
的
道
德
法
則
。
我
們
已
經
提
到
，
胡
克
爾
是

洛
克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這
個
理
論
的
來
源
之
一
。
這
方
面
的
來
源
還
有
英
國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以
及
歐

洲
大
陸
的
格
老
秀
斯

(
0月
2
-
5
)
@與
普
芬
道
夫

(
2
『
呂
已
。
見
)
。

洛
克
既
然
己
經
相
信
有
個
約
束
良
心
的
自
然
道
德
法
則
，
它
並
且
是
獨
立
於
國
家
及
其
立
法
之
外
的
，
他

也
相
信
有
自
然
的
權
利
。
例
如
，
每
個
人
都
有
權
利
保
存
他
自
己
並
且
保
衛
他
的
生
命
，
他
也
有
權
利
享
有
自

由
。
當
然
，
相
對
地
也
有
相
關
的
責
任
。
事
實
上
，
乃
是
由
於
人
有
責
任
去
保
存
及
防
衛
他
的
生
命
，
他
才
有

權
如
此
傲
。
而
且
由
於
他
在
道
德
上
必
氯
盡
他
能
力
所
及
地
去
保
存
他
的
生
命
，
所
以
，
他
沒
有
權
利
結
束
自

己
的
生
命
，
或
是
把
自
己
臣
屬
於
任
何
形
式
的
故
役
之
下
，
而
給
予
別
人
結
束
自
己
生
命
的
權
力
。

洛

三
、
很
有
財
產
權

.179. 第七章

不
過
，
最
為
洛
克
囑
目
的
自
然
權
利
，
乃
是
財
產
權
。
由
於
人
有
保
存
自
己
的
責
任
與
權
利
，
則
他
對
於

那
些
對
此
目
的
為
必
要
的
事
物
兵
有
權
利
。
上
帝
已
經
把
大
地
賜
給
人
類
，
並
把
大
地
之
上
一
切
維
持
人
類
生

存
與
安
康
的
條
件
踢
給
他
們
。
雖
然
上
帝
未
曾
分
割
大
地
及
大
地
上
的
一
切
，
但
是
理
性
顯
示
這
樣
做
也
是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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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上
帝
的
意
旨
，
亦
即
，
應
該
有
私
有
財
產
，
不
僅
包
括
大
地
上
的
糧
食
，
以
及
大
地
之
上
與
大
地
之
中
的
事

物
，
更
包
括
大
地
本
身
。

依
洛
克
的
君
法
，
構
成
私
有
財
產
的
首
要
條
件
乃
是
勞
動
。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
人
的
勞
力
是
屬
於
自
己

的
，
而
且
不
論
什
麼
東
西
，
他
若
是
以
勞
力
使
它
們
改
變
原
初
的
狀
況
，
則
這
個
東
西
也
是
他
的
。
「
雖
然
流

入
水
池
的
求
是
大
家
的
，
但
是
誰
能
不
承
認
水
壺
中
的
水
只
是
那
設
取
的
人
所
有
的
呢
?
他
的
勞
力
把
水
從
自

然
的
于
中
取
出
，
原
來
它
是
共
同
且
平
等
地
屬
於
全
體
大
地
兒
女
的
，
但
加
上
勞
力
之
後
，
則
屬
於
個
人
的

了
。
」
@
偎
定
在
樹
林
中
，
有
個
人
為
了
取
食
而
採
摘
樹
上
的
蘋
果
，
沒
有
人
會
去
爭
議
他
對
那
些
頭
果
的
所

有
權
，
以
及
他
去
吃
它
們
的
權
利
。
但
是
，
從
什
麼
時
侯
開
始
，
這
些
蘋
果
是
屬
於
他
的
呢
?
在
他
消
化
它
們

之
後
呢
?
還
是
在
他
吃
它
們
的
時
候
呢
?
或
是
在
他
烹
飪
它
們
的
時
候
呢
?
或
是
在
他
把
它
們
帶
回
家
的
時
候

呢
?
顯
然
，
在
他
把
它
們
摘
下
時
，
就
屬
於
他
了
;
那
就
是
說
，
當
他
「
施
加
勞
力
」
在
它
們
身
上
，
並
由
此

而
使
它
們
脫
離
共
有
財
產
的
狀
態
時
。
而
土
地
財
產
之
獲
取
亦
是
依
這
種
方
式
。
如
果
一
個
人
在
森
林
中
墾
荒

闢
地
，
然
後
耕
耘
、
播
種
，
則
這
塊
土
地
及
其
出
產
都
是
他
的
;
因
為
這
些
都
是
他
勞
動
的
成
果
。
土
地
不
會

生
產
糧
食
，
除
非
他
下
了
一
番
工
夫
。

洛
克
認
為
勞
動
是
要
求
財
產
的
首
要
條
件
，
這
個
理
論
最
後
被
勞
動
價
值
論
吸
肢
，
而
且
使
用
的
方
式
是

原
作
者
所
不
能
想
像
的
。
但
是
在
此
討
論
這
些
後
來
的
發
展
，
則
嫌
離
題
。
我
們
在
此
應
該
注
意
到
的
是
一
個

常
見
的
君
法
，
即
認
為
洛
克
之
所
以
如
此
強
調
私
有
財
產
權
，
乃
是
在
於
表
達
他
的
後
臺
老
閏

l
i

民
權
黨
的

地
主
們
|
|
的
想
法
。
不
錯
，
這
個
君
法
具
有
某
種
真
理
。
至
少
，
我
們
不
是
毫
無
道
理
地
認
為
，
洛
克
之
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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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費
心
地
注
意
私
有
財
產
，
多
少
乃
是
受
到
他
所
處
的
那
個
社
會
黨
派
的
一
般
觀
點
的
影
響
。
同
時
，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到
，
認
為
有
個
獨
立
於
公
民
社
會
的
法
律
之
外
的
私
有
財
產
權
，
這
個
學
說
並
不
是
洛
克
的
創
見
。
此

外
，
我
們
也
應
該
注
意
到
，
他
並
沒
有
說
，
任
何
人
有
權
無
限
制
地
積
蓄
財
產
以
致
傷
害
到
別
人
。
他
本
人
提

出
反
間
，
如
果
人
們
有
權
積
聚
地
球
上
的
成
果
，
是
否
任
何
人
都
可
以
肆
意
地
積
蓄
呢
?
他
回
答
說
，
「
不

然
。
經
由
這
種
方
式
，
相
同
的
自
然
法
則
賦
予
我
們
財
產
，
同
時
也
約
束
那
財
產
。
」
@
大
地
的
成
果
是
給
我

們
使
用
與
享
用
的
;
而
「
對
這
些
，
在
它
們
毀
損
之
前
，
任
何
人
都
可
儘
量
利
用
以
利
生
活
，
由
此
，
他
可
用

他
的
勞
力
形
成
財
產
;
任
何
超
出
利
用
之
外
的
都
不
屬
於
他
而
應
屬
於
別
人
。
」
@
至
於
說
到
土
地
，
認
為
勞

動
是
要
求
財
產
的
條
件
，
這
種
學
說
對
財
產
設
定
了
限
制
。
因
為
「
人
能
耕
耘
、
種
植
、
改
良
、
栽
種
多
少
土

地
，
以
及
能
使
用
多
少
出
產
，
他
就
擁
有
多
少
財
產
。
」
@
很
明
白
的
，
洛
克
預
設
一
種
事
態
，
其
中
有
大
量

的
土
地
提
供
給
每
一
個
人
，
像
是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美
洲
一
樣
。
「
在
一
開
始
，
整
個
世
界
都
像
美
洲
一
樣
，
而

且
比
現
在
的
美
洲
更
荒
僻
;
因
為
任
何
地
方
都
不
知
道
金
錢
這
種
東
西
。
」
@

顯
然
，
洛
克
偎
定
有
繼
承
財
產
的
自
然
權
利
。
事
實
上
，
他
明
白
地
說
，
「
每
一
個
人
生
來
共
有
雙
重
權

利
:
第
一
，
他
個
人
共
有
自
由
權
利
。....•. 

第
一
了
優
先
於
任
何
別
的
人
，
他
與
他
的
兄
弟
具
有
繼
承
父
親
財

貨
的
權
利
。
」
@
家
庭
是
個
自
然
社
會
，
而
父
親
有
責
任
撫
養
子
女
。
然
而
，
洛
克
比
較
注
意
於
解
釋
財
產
的

如
何
獲
得
，
而
較
少
注
意
於
說
明
繼
承
權
，
對
此
，
他
說
的
不
清
楚
。

洛.181 .第七章

四
、
政
治
性
社
會
的
起
源
;
社
會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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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在
自
然
狀
態
這
種
事
態
中
，
人
們
頭
上
並
沒
有
任
何
共
同
的
權
威
，
但
是
，
上
帝
「
在
他
(
人
類
)

身
上
加
上
必
然
性
、
便
利
、
傾
向
等
強
烈
的
義
務
，
促
使
他
進
入
社
會
。
」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說
，
社
會
對

人
類
是
不
自
然
的
。
家
庭
l
l

人
類
社
會
的
最
初
形
式
l
|

對
人
是
自
然
的
，
而
在
能
滿
足
人
類
的
需
要
這
睡

意
義
上
，
公
民
的
或
政
治
的
社
會
也
是
自
然
的
。
因
為
，
就
人
類
的
自
然
狀
態
而
言
，
雖
然
他
們
很
此
是
獨
立

的
，
但
是
在
現
實
中
，
他
們
很
難
保
持
他
們
的
自
由
與
權
利
。
因
為
，
雖
然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所
有
的
人
都
受
到

良
心
的
約
束
，
要
他
們
遵
守
一
個
共
向
的
道
德
法
則
，
但
是
這
並
不
表
示
他
們
實
際
上
就
都
遵
守
這
個
法
則
。

而
且
，
事
實
上
雖
然
是
每
個
人
都
享
有
平
等
的
權
利
而
且
在
道
德
上
被
要
求
去
尊
重
別
人
的
權
利
，
但
是
這
並

不
表
示
每
個
人
實
際
上
都
會
尊
重
別
人
的
權
利
。
因
此
，
形
成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乃
是
基
於
人
類
的
利
益
，

以
求
更
有
故
地
保
存
他
們
的
自
由
與
權
利
。

因
此
，
雖
然
洛
克
描
繪
的
自
然
狀
態
之
圖
像
，
不
同
於
霍
布
斯
所
描
繪
的
，
但
是
，
他
也
沒
有
把
這
個
狀

態
看
成
理
想
的
事
態
。
第
一
，
「
雖
然
對
一
切
有
理
性
的
生
物
而
言
，
自
然
法
則
是
明
白
而
可
理
解
的
，
但
是

人
顛
受
到
他
們
個
人
利
益
的
左
右
，
亦
忽
略
了
研
究
自
然
法
則
的
必
要
，
因
此
在
他
們
實
際
的
特
殊
狀
況
中
，

自
然
法
則
不
易
成
為
約
束
他
們
的
法
則
。
」
@
所
以
，
需
要
有
個
成
文
法
則
去
確
定
自
然
法
則
，
並
且
裁
決
爭

論
。
第
二
，
雖
然
人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享
有
懲
罰
侵
略
的
權
利
，
但
是
人
類
卻
是
過
於
熱
中
自
己
的
原
因
而
過
分

輕
慢
別
人
的
原
因
。
所
以
，
需
要
有
個
問
定
而
且
大
家
都
承
認
的
司
法
系
統
。
第
三
，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
人
可

能
時
常
缺
乏
懲
罰
罪
惡
的
能
力
，
即
使
他
們
的
判
決
是
公
正
的
。
「
儘
管
自
然
狀
態
有
許
多
好
處
，
但
是
維
持

這
種
狀
態
，
只
不
過
使
人
顯
處
於
不
良
的
狀
況
中
，
因
此
，
人
類
很
快
就
被
迫
使
走
入
社
會
。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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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攘
洛
克
，
「
人
類
結
合
而
成
立
國
家
，
並
把
自
己
置
於
政
府
的
統
治
之
下
，
其
重
大
而
主
要
的
目
的
乃

在
於
保
存
他
們
的
財
產
。
」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以
一
般
的
狹
義
去
了
解
「
財
產
」
'
則
是
誤
解
這
個
主
張
。

因
為
，
洛
克
已
經
說
明
過
，
他
是
使
用
這
個
名
辭
的
廣
義
。
人
們
結
合
在
一
起
而
進
入
社
會
，
「
乃
是
為
了
能

相
互
地
保
存
他
們
的
生
命
、
自
由
和
產
業
，
這
些
我
通
名
之
為
財
產
。
」
@

在
此
，
洛
克
想
要
表
示
，
政
治
社
會
與
政
府
乃
是
奠
定
在
理
性
的
基
礎
上
。
而
他
認
為
，
表
達
這
個
道
理

的
唯
一
途
徑
，
即
是
主
張
它
們
乃
是
奠
基
於
共
同
的
同
意
上
。
只
是
解
釋
自
然
狀
態
的
缺
點
與
政
治
社
會
的
優

點
，
這
是
不
侈
的
，
雖
然
這
種
解
釋
足
以
表
示
，
這
個
社
會
在
其
能
滿
足
一
個
有
用
的
目
的
上
是
合
理
的
。
因

為
，
自
然
狀
態
的
完
整
自
由
在
政
治
社
會
與
政
府
的
制
度
中
必
然
會
被
削
減
到
某
種
程
度
，
而
唯
有
出
於
那
些

加
入
，
或
更
正
確
地
說
是
自
己
加
入
，
政
治
社
會
並
服
從
政
府
統
治
的
人
們
的
同
意
，
這
個
削
減
才
有
正
當
的

理
由
。
「
無
論
那
裹
，
只
要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的
任
何
數
量
的
人
進
入
社
會
而
形
成
一
個
民
族
、
一
個
政
治
體
、

並
置
身
於
一
個
至
上
的
政
府
之
下
;
或
者
，
當
任
何
人
加
入
並
與
任
何
已
經
成
立
的
政
府
結
合.•.... 

」
@
'

這
時
，
即
形
成
了
政
治
社
會
。
「
已
經
說
過
，
人
類
天
生
都
是
自
由
的
、
平
等
的
、
並
獨
立
的
。
未
經
他
個
人

的
同
意
，
別
人
的
政
治
力
量
不
能
去
剝
奪
他
的
產
業
，
也
不
能
要
他
臣
服
。
任
何
人
放
棄
天
生
的
自
由
並
加
上

公
民
社
會
的
束
縛
，
其
唯
一
的
途
徑
乃
是
與
其
他
人
一
起
加
入
並
結
合
成
一
個
團
體
，
以
求
得
他
們
彼
此
舒
適

的
、
安
全
的
、
和
平
的
生
活
，
以
求
安
定
享
有
他
們
的
財
產
並
對
抗
任
何
不
安
全
的
事
。
」
@

那
麼
，
當
人
們
結
合
而
形
成
政
治
團
體
時
，
他
們
究
竟
放
棄
了
什
麼
?
而
他
們
究
竟
同
意
些
什
麼
?
第

一
，
人
們
不
會
放
棄
自
由
而
求
進
入
蚊
隸
的
狀
態
。
每
個
人
固
然
放
棄
了
那
些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本
來
屬
於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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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那
種
立
法
權
和
行
政
權
。
因
為
，
他
授
權
給
社
會
，
更
正
確
地
說
，
是
授
權
給
立
法
者
，
去
制
定
那
些
為

了
共
同
利
益
所
必
需
的
法
律
，
而
且
他
對
社
會
放
棄
了
推
行
這
些
法
律
的
權
力
以
及
對
違
法
者
施
以
懲
罰
的
權

力
。
而
自
然
狀
態
的
自
由
就
被
削
減
到
這
種
程
度
。
但
是
，
人
們
放
棄
這
些
權
力
，
乃
是
為
了
能
移
更
安
全
地

享
有
他
們
的
自
由
。
「
因
為
，
沒
有
一
個
理
性
的
生
物
可
能
為
了
過
得
更
糟
，
而
改
變
他
的
狀
況
。
」
@
第
二
，

「
任
何
人
離
開
自
然
狀
態
而
加
入
團
體
，
必
須
放
棄
所
有
的
權
力
而
交
付
給
團
體
中
的
多
數
，
這
權
力
對
他
們

結
合
為
社
會
的
目
的
乃
是
必
要
的
，
除
非
他
們
明
確
地
合
在
一
起
而
超
過
多
數
」
。
@
因
此
，
依
洛
克
的
君
法
，

「
原
初
的
契
約
」
必
得
涉
及
個
人
同
意
服
從
大
多
數
人
的
意
願
。
「
物
體
必
須
依
照
較
大
力
量
驅
使
它
的
方
式

而
運
動
，
這
就
是
大
多
數
人
的
共
同
意
見
。
」
@
或
者
是
，
每
一
個
個
體
的
一
致
而
明
確
的
同
意
對
每
一
個
要

制
定
的
尺
度
都
是
必
要
的
，
而
這
種
方
式
幾
乎
不
能
實
用
於
任
何
的
狀
況
中
;
或
者
是
，
大
多
數
人
的
意
見
必

氯
付
諸
實
行
。
洛
克
顯
然
認
為
，
多
數
有
權
利
代
表
團
體
在
實
際
上
是
自
明
的
;
但
是
，
他
顯
然
沒
有
認
識

到
，
多
數
人
可
能
對
少
數
人
施
以
殘
暴
的
行
動
。
無
論
如
何
，
他
主
要
的
著
眼
點
是
去
表
明
，
絕
對
的
君
主
專

制
是
違
反
原
初
的
社
會
契
約
，
而
他
無
疑
地
認
為
，
由
多
數
統
治
而
來
的
對
自
由
的
危
害
，
遠
不
及
由
絕
對

的
君
主
專
制
而
來
的
對
自
由
的
危
害
。
而
就
然
已
經
把
對
多
數
統
治
的
同
意
包
含
在
他
「
原
初
的
契
約
」
中
，

他
可
以
說
，
「
絕
對
君
主
專
制
，
有
些
人
把
它
評
價
為
世
界
上
唯
一
的
政
府
形
式
，
實
際
上
卻
是
與
公
民
社
會

不
一
致
的
，
如
此
，
根
本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形
式
的
公
民
政
府
。
」
@

對
社
會
契
約
論
有
個
明
顯
的
反
對
意
見
，
即
認
為
很
難
在
歷
史
中
找
出
它
的
實
例
。
因
此
，
問
題
在
於
'

洛
克
是
否
認
為
社
會
契
約
是
個
歷
史
的
事
件
。
他
本
人
提
出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說
，
對
於
自
然
狀
態
中
的
人
們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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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合
與
建
立
一
個
明
確
的
和
議
以
形
成
政
治
社
會
，
並
沒
有
任
何
實
例
。
然
後
，
他
進
而
論
證
說
，
事
實
上
可

以
找
到
某
些
實
例
，
諸
如
羅
馬
、
威
尼
斯
及
某
些
美
洲
的
政
治
團
體
的
開
端
。
而
且
，
縱
使
我
們
沒
有
任
何
這

類
實
例
的
記
錄
，
沈
默
亦
不
能
駁
斥
社
會
契
約
的
假
設
。
因
為
，
「
任
何
地
方
的
政
府
都
是
比
記
錄
先
存
在

的
，
而
餘
非
一
個
公
民
社
會
經
過
一
段
長
期
的
延
續
，
經
由
其
他
比
較
必
要
的
技
藝
而
獲
得
他
們
的
安
全
、
舒

適
與
富
足
後
，
文
字
通
常
很
少
在
此
民
族
中
出
現
。
」
@
所
有
這
此
一
了
都
表
示
洛
克
事
實
上
確
實
認
為
社
會
契

約
是
個
歷
史
的
事
件
。
但
是
，
他
同
時
主
張
，
縱
使
可
以
表
明
，
公
民
社
會
由
家
庭
與
部
落
發
展
出
來
，
以
及

公
民
政
府
是
家
長
統
治
的
一
個
發
展
，
但
是
，
這
並
不
能
改
變
下
面
這
個
事
實
，
即
公
民
社
會
與
政
府
的
理
性

基
礎
乃
是
共
同
的
同
意
。

然
而
﹒
第
三
個
反
對
意
見
又
來
了
。
縱
使
可
以
表
明

9

政
治
社
會
起
源
於
社
會
契
約
，
即
起
源
於
那
些
自

願
創
造
這
些
社
會
的
人
們
的
同
意
，
可
是
，
這
個
事
實
如
何
說
明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政
治
社
會
呢
?
因
為
，
舉
個

明
顯
的
例
子
，
大
英
國
協
的
公
民
並
沒
有
明
確
地
同
意
成
為
他
們
的
政
治
社
會
中
的
一
員
，
並
臣
屬
它
的
統

治
，
不
論
他
們
的
遠
祖
是
否
如
此
做
過
。
確
實
，
洛
克
本
人
非
常
明
白
這
種
困
難
，
而
且
強
調
它
說
，
父
親
「

不
論
以
何
種
契
約
，
都
不
能
束
縛
他
的
子
孫
。
」
@
一
個
人
可
能
在
遺
囑
中
定
下
某
些
條
款
，
使
得
他
的
見
于

不
能
繼
承
與
繼
續
享
用
他
的
財
產
，
而
不
成
為
這
位
父
親
相
同
的
政
治
社
會
中
的
一
員
。
但
是
這
位
父
親
不
能

強
制
他
的
見
子
去
接
受
這
份
財
產
。
如
果
他
的
見
子
不
喜
歡
這
些
條
款
，
他
可
以
放
棄
他
的
遺
產
。

為
了
解
決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
洛
克
必
須
依
頓
於
明
確
同
意
與
隱
含
同
意
之
間
的
分
別
。
如
果
一
個
人
在
某

個
政
治
社
會
中
成
長
，
依
照
國
家
的
法
律
繼
承
財
產
並
享
有
公
民
的
利
益
，
我
們
必
領
認
為
他
至
少
已
經
隱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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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同
意
那
個
社
會
的
成
員
賓
格
。
因
為
，
若
是
一
方
面
享
有
公
民
的
利
益
，
一
方
面
叉
主
張
人
仍
處
於
自
然
狀

態
中
，
這
樣
是
極
不
合
理
的
。
換
句
話
說
，
一
個
人
利
用
了
某
個
國
家
的
公
民
利
益
，
他
必
須
被
認
為
已
經
自

願
地
擔
負
了
(
不
論
多
麼
隱
秘
)
那
個
國
家
的
公
民
的
責
任
。
有
個
反
對
意
見
認
為
，
一
個
人
生
而
為
英
國
人

或
是
法
國
人
，
他
別
無
選
擇
，
只
得
服
從
公
民
的
義
務
。
洛
克
對
此
答
覆
道
，
這
個
人
事
實
上
可
以
脫
離
那
個

國
家
，
或
者
是
到
另
一
個
國
家
去
，
或
者
是
隱
遁
到
天
涯
海
角
，
到
一
個
可
以
生
活
於
自
然
狀
態
的
地
方
去
。

當
然
，
這
個
答
覆
必
領
依
照
洛
克
那
個
時
代
的
環
境
來
理
解
，
當
時
沒
有
所
謂
的
護
照
管
制
、
移
民
法
、

普
遍
徵
兵
制
等
等
，
而
在
當
時
，
至
少
在
身
體
上
是
可
能
的
，
若
是
一
個
人
願
意
，
他
可
以
出
國
而
居
住
在
美

洲
或
非
洲
的
曠
野
中
。
但
是
，
洛
克
的
說
明
仍
然
有
助
於
表
現
出
社
會
契
約
論
中
人
造
的
及
不
真
實
的
性
格
。

在
洛
克
對
政
治
社
會
的
起
源
之
說
明
中
，
我
們
君
到
兩
種
不
同
成
分
的
拼
合
;
中
世
紀
來
自
於
希
臘
哲
學
對
政

治
社
會
中
「
自
然
」
性
格
的
君
法
，
以
及
理
性
主
義
者
的
企
圖
，
想
要
找
出
對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中
自
由
的
限
制

的
理
由
，
於
此
預
設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可
享
有
無
限
制
的
自
由
(
就
洛
克
而
昔
日
，
只
有
服
從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的

這
個
道
德
義
務
是
例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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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公
民
的
政
府

我
們
已
知
，
霍
布
斯
斷
昔
日
，
有
一
個
唯
一
的
契
約
，
藉
著
這
個
契
約
，
一
墨
人
將
他
們
在
自
然
狀
態
中
所

享
有
的
「
權
利
」
交
給
一
兀
首
。
如
此
，
由
這
個
唯
一
的
同
意
，
同
時
間
創
造
出
政
治
社
會
與
政
府
。
不
過
，
曾

有
人
爭
論
說
，
洛
克
的
政
治
理
論
允
許
有
兩
個
契
約
，
由
一
個
契
約
形
成
政
治
社
會
，
由
另
一
個
成
立
政
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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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然
，
洛
克
沒
有
明
確
地
提
到
有
兩
種
契
約

p

但
是
有
人
主
張
說
，
洛
克
隱
含
地
偎
設
有
兩
個
契
約
。
由
第
一

個
契
約
，
一
個
人
成
為
某
一
固
定
政
治
社
會
中
的
一
份
子
，
並
必
須
接
受
大
多
數
人
的
決
定
。
而
由
第
二
個
契

約
，
這
個
新
形
成
的
社
會
中
大
多
數
(
或
全
體
)
的
成
員
同
意
或
者
去
自
己
統
治
，
或
者
經
由
繼
承
或
選
舉
而

設
立
寡
頭
政
體
或
君
主
專
制
。
因
此
，
根
攘
霍
布
斯
的
理
論
，
廢
除
一
兀
首
邏
輯
上
牽
連
到
那
個
政
治
社
會
的
崩

潰
;
而
根
據
洛
克
的
理
論
，
則
不
如
此
，
因
為
政
治
社
會
乃
是
由
一
個
獨
自
的
契
約
形
成
的
，
僅
能
透
過
它
成

員
的
協
議
，
方
可
解
散
。

對
這
個
解
釋
，
當
然
還
有
很
多
可
以
說
。
但
是
，
洛
克
在
此
做
乎
以
記
管
人
的
地
位
令
E
m
H
g
m
y
f
)

這

個
觀
念
來
考
慮
公
民
與
政
府
的
關
係
，
而
不
是
以
契
約
來
考
慮
之
。
人
民
建
立
政
府
並
記
付
它
一
個
固
定
的

工
作
;
而
政
府
即
負
有
義
務
去
滿
足
他
們
的
信
託
。
「
一
切
政
府
最
初
而
基
本
的
積
極
法
律
師
是
立
法
權
的
建

立
。
」
@
而
「
團
體
把
立
法
權
交
付
給
那
些
他
們
認
為
值
得
信
任
的
人
的
手
中
，
他
們
就
要
受
到
公
布
的
法
律
的

統
治
，
否
則
，
他
們
的
和
平
、
寧
靜
與
財
產
將
會
仍
然
停
留
在
像
自
然
狀
態
中
一
樣
不
確
定
的
情
況
中
。
」
@

洛
克
把
立
法
機
關
說
成
是
「
故
府
中
最
高
的
權
力
。
」
@
而
「
一
切
別
的
權
力
，
不
論
是
在
這
個
社
會
的

任
何
成
員
或
部
分
人
必
須
)
由
它
而
來
，
並
且
隸
屬
於
它
。
」
@
一
個
擁
有
最
高
行
政
權
的
君
主
，
以
日
常
語

言
來
說
，
他
可
以
被
稱
為
最
高
的
權
力
，
尤
其
當
行
動
需
要
他
的
同
意
才
能
成
為
法
律
，
或
是
立
法
機
關
並
不

總
是
堅
持
時
;
但
是
這
並
不
表
示
，
他
本
人
具
有
一
切
立
法
的
權
力
，
而
以
專
門
辭
語
來
說
，
整
個
立
法
機
關

才
是
最
高
的
權
力
。
洛
克
強
調
希
望
在
政
府
中
有
權
力
的
劃
分
。
例
如
，
如
果
那
些
制
定
法
律
的
人
同
時
也
執

行
它
們
，
這
是
非
常
不
好
的
。
因
為
「
他
們
可
以
讓
他
們
自
己
免
於
服
從
他
們
所
制
定
的
法
律
，
並
且
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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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與
執
行
方
面
，
可
以
使
法
律
適
合
他
們
自
身
的
利
益
，
由
此
而
享
有
不
同
於
團
體
中
其
他
份
子
的
獨
特
利

益
。
」
@
因
此
，
行
政
機
關
應
該
與
立
法
機
關
分
開
。
而
由
於
洛
克
如
此
強
調
希
墓
在
政
府
中
有
權
力
的
劃

分
，
有
人
爭
議
說
，
他
沒
有
與
霍
布
斯
的
一
兀
首
相
對
應
之
物
。
當
然
，
如
果
我
們
完
全
以
霍
布
斯
對
「
元
首
」

這
個
字
的
了
解
來
了
解
它
，
我
們
可
以
這
樣
說
;
但
是
，
我
們
已
經
清
到
，
洛
克
承
認
有
個
最
高
的
權
力
，
亦

即
立
法
機
關
。
而
就
它
是
政
府
中
的
最
高
權
力
這
方
面
而
言
，
或
許
可
以
說
它
相
當
於
霍
布
斯
的
一
兀
首
。

不
過
，
雖
然
「
只
能
有
一
個
唯
一
的
最
高
權
力
，
它
即
是
立
法
機
闕
，
所
有
其
他
的
權
力
隸
屬
於
它
，
且

必
頸
隸
屬
於
它
，
但
是
立
法
機
關
只
是
一
個
受
託
的
權
力
，
為
了
一
些
特
定
的
目
的
而
行
動
，
在
人
民
手
中
仍

然
保
有
一
種
最
高
的
權
力
，
當
他
們
發
現
立
法
機
關
的
行
動
違
背
信
託
時
，
他
們
可
以
撤
銷
或
改
變
這
個
立
法

機
關
。
」
@
因
此
，
立
法
機
關
的
權
力
當
然
不
是
絕
對
的
;
它
得
滿
足
信
託

o

而
它
當
然
是
隸
屬
於
道
德
法

則
。
洛
克
因
此
設
定
「
對
他
們
(
立
法
機
關
的
成
員
)
的
信
任
乃
是
伴
隨
著
由
社
會
與
上
帝
的
法
則
、
自
然
的

法
則
所
給
予
的
各
種
限
制
，
這
些
限
制
加
在
一
切
形
式
的
各
種
政
府
中
的
立
法
機
關
之
上
。
」
@
第
一
，
立
法

機
關
必
讀
以
公
布
的
法
律
來
統
治
，
這
些
法
律
對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一
視
同
仁
而
沒
有
特
例
。
第
二
，
這
些
法
律

之
設
計
不
能
為
別
的
目
的
，
而
只
能
為
人
民
的
利
益
。
第
三
，
除
非
人
民
同
意
，
或
是
他
們
本
人
同
意
，
或
是

經
由
他
們
指
定
的
代
理
人
同
意
，
立
法
機
關
不
得
提
高
賦
稅
。
因
為
那
個
社
會
之
所
以
形
成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為

了
財
產
的
獲
得
與
保
護
。
第
四
，
立
法
機
關
不
得
將
立
法
權
轉
讓
給
那
些
人
民
未
曾
信
託
此
種
權
力
的
人
或
委

員
會
，
即
使
這
樣
做
也
是
無
教
的
。

當
我
們
說
到
權
力
的
劃
分
，
我
們
一
般
是
指
立
法
權
、
行
政
權
與
司
法
權
的
三
分
。
但
是
洛
克
的
三
分
則

茵洋哲學史



不
同
，
它
包
括
立
法
權
、
行
政
權
、
及
他
所
謂
的
「
聯
邦
權
」

(
2告
E
E
0
)
。
這
個
聯
邦
的
權
力
包
含
發
動

戰
爭
、
促
進
和
平
、
組
成
同
盟
、
簽
署
條
約
，
以
及
「
不
經
政
府
而
與
所
有
的
人
與
團
體
進
行
各
種
活
動
。
」

@
洛
克
把
它
君
成
另
一
種
不
同
的
權
力
，
雖
然
他
提
到
，
就
信
託
於
不
同
的
人
或
人
們
這
層
意
義
來
君
，
很
難

把
聯
邦
權
與
行
政
權
分
闊
，
而
這
樣
的
作
法
會
導
致
「
混
亂
與
毀
誡
」
。
@
至
於
司
法
權
，
洛
克
似
乎
把
它
看

成
行
政
權
的
一
部
分
。
無
論
如
何
，
他
所
強
調
的
兩
點
是
立
法
權
必
績
是
最
高
的
，
以
及
每
一
種
權
力
(
包
括

立
法
權
)
都
得
滿
是
信
託
。

六
、
政
府
的
山
朋
潰

克(四)

「
任
何
時
候
，
若
是
社
會
崩
潰
，
則
那
個
社
會
的
政
府
也
一
定
不
能
保
存
。
」
@
如
果
征
服
者
「
把
社
會

揉
闢
得
盼
碎
」
@
'
則
顯
然
那
個
政
府
也
崩
潰
了
。
這
種
由
暴
力
導
致
的
崩
潰
，
洛
克
稱
之
為
「
外
來
的
傾

覆
」
。
但
是
也
可
能
發
生
「
內
發
的
」
崩
潰
，
而
洛
克
在
「
政
府
論
」
第
二
部
，
以
最
後
一
章
的
大
部
分
篇
幅

討
論
這
個
主
題
。

政
府
可
能
由
於
立
法
機
關
的
更
動
而
從
內
部
瓦
解
。
洛
克
說
，
(
顯
然
他
想
的
是
英
國
的
組
織
，
)
讓
我

們
設
想
，
立
法
權
隸
屬
於
一
個
由
人
民
選
出
的
代
表
所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
一
個
由
世
襲
貴
族
組
成
的
委
員
會
，

以
及
一
個
單
獨
的
世
聾
的
個
人
|
|
王
子
，
他
擁
有
最
高
的
行
政
權
，
並
有
權
召
集
與
解
散
上
述
兩
個
委
員

會
。
如
果
這
位
王
子
以
他
任
意
的
意
志
來
取
代
法
律
，
或
者
如
果
他
阻
礙
立
法
機
關
(
還
是
指
這
兩
個
委
員

會
，
特
別
是
指
人
民
代
表
的
委
員
會
)
，
使
之
不
能
定
期
集
會
，
或
使
之
不
能
自
由
行
動
;
或
者
如
果
他
任
意

洛.189. 第七章



第五卷﹒ 190.

改
變
選
舉
方
式
而
不
經
人
民
的
同
意
，
並
違
背
人
民
的
利
益
;
在
以
上
所
有
這
類
的
情
況
中
，
立
法
機
關
都
被

更
動
了
。
此
外
，
如
果
最
高
行
政
權
的
持
有
者
放
棄
或
忽
視
他
的
職
責
，
那
麼
，
法
律
就
無
法
推
行
，
政
府
也

終
歸
瓦
解
。
此
外
，
當
王
子
或
立
法
機
關
的
行
動
違
反
他
們
的
信
託
時
，
政
府
就
崩
潰
了
，
例
如
他
們
侵
犯
公

民
的
財
產
或
是
想
要
隨
意
支
配
公
民
的
生
命
、
自
由
或
財
產
。

當
政
府
以
這
些
方
式
的
任
何
一
種
而
「
崩
潰
」
時
，
鈑
亂
就
有
正
當
理
由
了
。
說
這
種
主
張
鼓
勵
頻
繁
的

鈑
亂
，
並
不
是
個
健
全
的
論
證
。
因
為
，
如
果
公
民
被
反
覆
無
常
的
暴
虐
權
力
統
治
，
則
他
們
隨
時
可
以
掌
揖

叛
亂
的
時
機
，
無
論
那
些
統
治
者
的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性
是
如
何
地
被
頌
讚
。
此
外
，
「
公
眾
事
務
的
處
理
有
些

許
不
當
時
，
」
@
鈑
亂
並
不
發
生
。
而
且
，
雖
然
我
們
提
到
臣
民
及
其
行
動
時
，
會
說
到
「
鈑
亂
」
及
「
反
鈑

者
」
，
但
是
我
們
可
能
更
適
當
地
把
統
治
者
說
成
反
鈑
者
，
如
果
他
們
變
成
暴
君
，
而
其
行
動
違
背
人
民
的
意

願
與
利
益
。
當
然
，
可
能
有
不
正
當
的
暴
動
與
叛
亂
，
而
這
些
就
是
犯
罪
，
但
是
這
種
誤
用
的
可
能
性
並
沒
有

剝
奪
鈑
亂
的
權
利
。
而
如
果
有
人
間
，
誰
去
裁
決
何
時
的
環
境
鈑
亂
合
法
?
「
我
的
答
覆
是
，
人
民
即
可
裁

決
。
」
@
因
為
，
在
上
帝
之
下
，
只
有
他
們
能
移
決
定
受
託
付
的
人
是
否
濫
用
了
他
的
信
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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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U
、
給
你

拉
叫

洛
克
的
故
治
理
論
在
若
干
根
接
上
顯
然
會
招
致
批
評
。
與
其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一
樣
，
它
們
不
是
在
宜
布
極

為
一
般
的
原
則
，
一
般
到
可
以
故
稱
為
「
永
恆
的
」
，
它
們
都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缺
點
，
即
是
與
當
時
的
歷
史
環

境
關
連
過
於
密
切
。
當
然
，
在
一
個
理
論
或
多
或
少
討
論
到
細
節
的
情
況
中
，
這
個
缺
點
是
不
能
避
免
的
。
而



克(四)

且
，
我
們
絲
毫
不
必
感
到
驚
訝
，
洛
克
的
「
公
民
政
府
論
」
多
少
反
映
當
時
歷
史
的
環
境
，
以
及
作
者
本
人
做

為
一
個
民
權
黨
員
和
做
為
史
都
亞
王
朝

2
穹
的

E
R
Z
)
的
反
對
者
的
政
治
信
念
。
因
為
，
除
非
這
位
政
治
哲

學
家
希
墓
把
自
己
限
制
於
只
宣
布
「
政
府
應
該
實
行
共
同
的
利
益
」
這
一
類
的
命
題
，
他
不
得
不
把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政
治
資
料
做
為
他
反
省
的
材
料
。
在
政
治
理
論
中
，
我
們
君
到
某
種
政
治
生
活
的
外
觀
、
精
神
和
運
動
做

得
到
反
省
的
表
達
;
而
在
不
同
的
程
度
上
，
政
治
理
論
不
可
避
免
地
都
具
有
時
放
性
。
這
點
對
柏
拉
圖
的
政
治

理
論
而
昔
日
，
顯
然
是
對
的
。
對
馬
克
斯
主
蠢
的
故
治
理
論
而
昔
日
，
也
是
對
的
。
那
麼
，
很
自
然
的
，
對
洛
克
的

理
論
而
言
，
也
應
該
是
對
的
。

可
以
說
，
在
實
際
上
被
說
為
不
可
避
免
的
，
帥
不
能
恰
當
地
稱
為
「
缺
點
」
。
但
是
，
如
果
一
個
政
治
哲

學
家
把
他
的
理
論
當
做
「
唯
一
的
」
理
論
，
我
想
，
對
這
個
字
過
於
吹
毛
求
疵
是
不
聰
明
的
。
無
論
如
何
，
洛

克
的
政
治
理
論
還
有
其
他
的
缺
點
。
我
們
已
注
意
過
社
會
契
約
論
的
不
自
然
。
而
我
們
也
可
以
注
意
，
洛
克
沒

有
成
功
地
對
共
同
利
益
這
個
概
念
提
出
任
何
完
全
的
分
析
。
他
後
來
毫
不
費
心
地
假
定
，
私
有
財
產
的
保
存
與

共
同
利
益
的
促
進
在
各
方
面
來
說
都
是
同
義
詞
。
我
們
可
以
說
，
這
個
批
評
是
由
下
面
這
個
觀
點
而
來
的
，
即

一
個
人
回
顧
經
濟
、
社
會
與
政
治
生
活
的
發
展
，
這
個
發
展
是
洛
克
無
法
預
見
的
，
這
個
發
展
迫
使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自
由
主
義
有
所
修
改
。
這
種
說
法
部
分
是
正
確
的
。
但
是
，
我
們
並
不
能
由
此
說
，
甚
至
在
他
本
人
那
個

歷
史
環
境
的
架
構
中
，
洛
克
對
政
治
社
會
的
功
能
與
政
府
的
功
能
無
法
提
出
一
個
更
恰
當
的
說
明
。
在
他
的
說

明
中
，
缺
少
某
些
東
西
，
而
這
些
東
西
卻
出
現
在
希
臘
與
中
世
紀
的
政
治
思
想
中
，
縱
使
是
以
一
種
不
成
熟
的

形
式
出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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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說
話
克
的
政
治
理
論
會
招
致
批
評
，
並
不
是
說
，
它
不
共
有
某
種
持
久
的
價
值
。
而
且
，
說
那
些

被
認
為
具
有
永
恆
有
放
性
的
原
則
，
正
因
為
它
們
的
一
般
性
，
而
可
以
超
越
特
殊
時
代
或
一
組
環
境
的
限
制
與

限
定
;
這
並
不
等
於
說
，
這
些
原
則
是
無
用
的
。
一
個
原
則
之
所
以
不
是
無
用
的
，
乃
是
因
為
它
必
領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應
用
於
不
同
的
時
代
。
洛
克
的
原
則
r
|
|
政
府
得
滿
足
信
託
，
此
處
使
用
的
政
府
是
廣
義
的
，
乃
是
指

國
家
組
織
，
不
只
是
今
日
一
般
使
用
的
狹
義
的
「
政
府
」
;
而
另
一
個
原
則
|
|
政
府
之
存
在
乃
是
為
促
進
共

同
的
利
益
;
這
些
原
則
在
今
日
也
是
對
的
，
如
同
它
們
在
當
時
宜
布
時
一
樣
。
當
然
它
不
是
個
創
見
，
聖
多
瑪

斯
也
說
過
同
樣
的
話
。
但
是
，
關
鍵
在
於
這
個
原
則
需
要
不
斷
地
反
覆
申
述
。
為
了
有
教
果
，
它
必
得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應
用
於
不
同
的
時
代
;
而
洛
克
試
圖
表
示
，
依
他
的
意
見
，
這
個
原
則
應
該
如
何
應
用
於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環
壇
中
，
這
些
環
境
並
不
是
中
世
紀
的
環
境
。

政
府
對
人
民
的
責
任
，
以
及
它
促
進
共
同
利
益
的
功
能
，
一
般
都
會
承
認
。
但
是
，
我
希
望
加
上
一
個
立

場
，
做
為
一
個
有
永
恆
有
按
性
的
立
場
，
洛
克
不
斷
採
用
這
個
立
場
，
但
其
中
卻
有
問
題
。
我
提
到
這
個
主

張
，
認
為
存
在
有
自
然
權
利
，
以
及
有
個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以
良
心
來
強
制
統
治
者
與
被
統
治
者
。
這
個
主
張

與
自
然
狀
態
以
及
社
會
契
約
這
些
理
論
並
不
是
不
可
分
地
料
值
在
一
起
;
當
我
們
嚴
肅
地
接
受
這
個
主
張
時
，

它
就
可
以
做
為
反
對
暴
政
的
一
個
長
久
的
衛
士
。

不
過
，
完
全
撇
開
它
的
內
在
功
過
不
談
，
洛
克
的
政
治
理
論
具
有
極
大
的
歷
史
重
要
性
。
除
開
某
種
批

評
，
它
在
十
八
世
紀
時
在
他
的
國
家
中
獲
得
了
普
遍
的
接
受
。
而
甚
至
在
休
護
這
→
類
的
作
者
攻
擊
社
會
契
約

論
的
時
候
，
他
們
仍
然
接
受
洛
克
對
政
府
的
一
般
想
法
。
當
然
，
後
來
有
不
同
的
思
想
路
線
出
現
，
一
方
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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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沁
主
羲
(
切
。
口
仔
"
目
前
日
)
，
另
一
方
面
是
伯
克
B
E
R
0
)的
思
想
。
但
是
，
洛
克
所
說
的
大
部
分
仍
保
有

一
般
的
特
性
。
其
間
，
他
的
思
想
享
譽
於
歐
陸
，
尤
其
在
荷
蘭
，
他
曾
流
亡
該
地
，
以
及
在
法
國
，
他
影
響
那

裹
的
敵
蒙
運
動
的
作
者
，
如
孟
德
斯
鳩
(
呈
。
皂
白
宮
門2
)

。
此
外
，
他
對
美
洲
發
生
的
重
大
影
響
也
是
無
庸

置
攘
的
，
雖
然
很
難
確
定
地
說
出
他
對
革
命
領
袖
們
，
如
傑
弗
遜
亡
。
呵
呵
。
目
。
口
)
，
影
響
到
什
麼
樣
的
程
度
。

總
之
，
洛
克
「
公
民
政
府
論
」
廣
泛
而
長
遠
的
敷
果
，
恰
可
駁
斥
那
種
認
為
哲
學
家
無
用
的
想
法
。
毫
無
疑
問

的
，
洛
克
本
人
只
是
把
一
個
已
經
存
在
的
思
想
連
動
清
晰
地
表
達
出
來
;
但
是
，
在
這
個
思
想
運
動
的
強
化
與

普
及
方
面
，
這
個
清
晰
的
表
達
本
身
即
是
個
有
力
的
影
響
，
並
推
動
它
所
表
達
的
那
種
政
治
生
活
。

入
、
洛
克
的
影
響
-
|

克(四)

根
攘
法
國
百
科
全
書
學
派
(
開
自
古
戶
。3
o
a凹
的
門
)
的
達
朗
貝2
.
k
o
B
Z
2
)，
洛
克
創
造
形
上
學
底
方

式
，
非
常
像
牛
頓

(
Z
O諾
言
口
)
創
造
物
理
學
底
方
式
。
達
朗
貝
在
此
所
說
的
形
上
學
，
指
的
是
知
識
理
論
，
洛

克
以
為
這
種
理
論
決
定
人
類
悟
性
的
範
團
、
能
力
與
限
制
。
而
對
這
種
知
識
理
論
的
發
展
，
以
及
對
於
把
形

上
學
視
為
分
析
人
類
悟
性
底
討
論
，
洛
克
所
提
供
的
刺
激
，
確
實
是
他
對
哲
學
思
想
的
鉅
大
影
響
之
一
。
但

是
，
他
在
倫
理
學
方
面
的
影
響
也
很
大
，
而
且
，
我
們
在
上
一
節
也
看
到
，
他
倫
理
學
中
快
樂
主
義
的
成
分
對

政
治
理
論
也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
此
外
，
主
張
自
由
競
爭
的
自
由
經
濟
主
義
，
像
是
在
法
國
「
重
最
主
義
」
(

k
v
b
u

屯
的
言
之
皂
的
)
的
著
作
中
(
例
如
，
奎
內
p
g
g
u
o
s
s
a
-

戶
。
幸t
=
斗
品
)
、
以
及
亞
當
﹒
斯
密
〈

K
F
E
B
∞
B
F岳
)
一
七
七
六
年
出
版
的
「
國
富
論
」
(
司
S
N
H
b
之

h
q
h
N
H
S
8
)

中
，
至
少
可
以
看
出
其
中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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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克
的
經
濟
理
論
和
政
治
理
論
有
或
多
或
少
的
關
連
e

在
後
面
將
會
討
論
的
巴
克
萊
與
休
誤
的
哲
學
中
，
最
能
君
出
洛
克
經
驗
主
義
的
影
響
。
在
這
個
思
想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
他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原
則
以
他
本
人
從
未
想
過
的
方
式
加
以
運
用
。
但
是
，
這
點
絲
毫
不
足
為
奇
。

洛
克
是
個
溫
和
而
均
衡
的
思
想
家
。
因
此
，
他
能
贊
同
像
克
拉
克
(
∞ωE
S
E
-
c
m
H
W
0
)

那
樣
的
人
，
他
認
為

後
者
相
當
值
得
尊
重
。
但
是
，
洛
克
思
想
的
不
同
側
面
，
很
自
然
地
被
別
人
以
一
種
他
本
人
都
會
覺
得
誇
張
的

方
式
發
展
出
來
。
例
如
，
他
認
為
理
性
裁
決
歐
示
，
這
種
君
法
對
後
面
將
會
討
論
的
理
神
論
者
它
已
己
也
產
生

影
響
，
而
我
們
也
發
現
技
令
布
羅
克
(
因
。
出
口
嘻
B
W
0
)盛
讚
洛
克
是
他
唯
一
尊
敬
的
哲
學
大
師
。
此
外
，
洛

克
在
「
悟
性
論
」
中
對
觀
念
聯
結
的
觀
察
，
日
後
在
哈
爾
特
旦
(
巳
S
E

固
自
己
。
于
:
8
1
5
u
d
及
普
利
斯

特
里
勻
。
間
。
可
F
M
t
g

已
O
F
Z
U
U
l
-
8
3所
主
張
的
聯
想
學
派
心
理
學
兮
的
的
。
仍
在
戶
。
旦
旦
宮
呵
叮
叮
。
戶
。
問
)
中

開
花
結
果
。
這
些
人
都
強
調
生
理
事
件
與
心
理
事
件
之
間
的
關
連
，
只
是
後
者
採
取
的
是
唯
物
論
的
立
場
。
洛

克
本
人
當
然
不
是
唯
物
論
者
;
他
也
沒
有
把
思
想
和
觀
念
著
成
只
是
感
覺
的
轉
形
。
同
時
，
他
的
一
些
說
法
也

可
以
用
來
做
為
感
覺
主
義
的
基
礎
。
例
如
，
他
說
，
我
們
大
家
都
知
道
，
上
帝
可
能
把
思
考
的
能
力
賜
予
一
個

純
物
質
的
東
西
。
而
這
些
感
覺
主
義
的
成
分
影
響
了
某
些
人
，
例
如
，
科
克
郡
(
們
。
其
)
的
主
教
布
朗
尼
(

可
皂
白
白
呂
司
已
少
已
﹒
可
U
U
)
，
以
及
法
國
哲
學
家
龔
底
雅

(
(
U
S
B
E
C
-
-

斗
E
I
H
話
。
)
。
確
實
，
洛
克
哲
學

中
感
覺
主
義
的
成
分
，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
對
百
科
全
書
學
派
這
一
類
的
法
國
歐
蒙
運
動
的
思
想
家
，
產
生
相
當

西洋哲學史

的
影
響
。

簡
言
之
，
洛
克
是
散
蒙
運
動
那
個
時
期
中
，
在
各
方
面
都
很
傑
出
的
人
物
之
一
，
他
本
人
及
他
的
著
作
都



代
表
了
自
由
揉
討
的
精
神
、
「
理
性
主
義
」
的
精
神
、
以
及
厭
棄
獨
裁
主
義
的
精
神
，
這
些
乃
是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特
色
。
不
過
，
必
頸
補
充
的
是
，
他
也
具
有
溫
和
的
性
質
、
虔
誠
的
性
質
，
以
及
嚴
肅
的
責
任
感
，
這
些
優

點
有
時
帳
是
那
些
受
他
影
響
的
歐
陸
思
想
家
所
缺
乏
的
。

但
是
，
如
果
說
洛
克
是
他
那
個
時
代
中
的
大
思
想
家
之
一
，
牛
頓
亦
得
列
身
其
中
。
達
朗
貝
也
不
是
毫
無

理
由
地
把
他
們
兩
個
相
提
並
論
。
因
此
，
本
書
雖
然
絕
對
不
想
做
為
一
本
物
理
科
學
史
，
但
是
，
對
於
這
麼
一

位
對
人
類
思
想
發
生
如
此
深
遠
影
響
的
大
數
學
家
及
大
物
理
學
家
，
至
少
得
略
有
所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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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郁
，
第
十
二
章
，
第
八
節
;
卷
二
，
頁
=
一
四
七
。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四
幸
，
第
七
節
;
也
帶
-
一
，
頁
-
一
三
-
一
。

悟
性
論
，
第
三
一
部
，
第
十
一
章
，
第
十
七
節
;
拳
-
一
，
頁
一
五
七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幸
，
第
二
節
;
卷
一
，
頁
三O
三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八
章
，
第
五
節
;
卷
一
，
頁
四
七
四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八
章
，
第
七
節
;
卷
一
，
頁
四
七
五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八
章
，
第
十
節
;
卷
一
，
頁
四
七
七
。

悟
性
論
，
第
二
部
，
第
二
十
入
章
，
第
八
節
;
卷
一
，
頁
四
七
五
。

向
上
。

@ @ @ o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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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性
論
，
第
四
部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入
節
;
卷
二
，
頁
-
-
O入
。

@ 

同
上
。

@ 

有
關
胡
克
爾
(
目
。
。
宮
門
)
的
討
論
，
可
參
見
本
哲
學
史
第
三
卷
，
第
二
十
章
，
第
三
節
。

除
非
特
別
指
明
，
否
則
在
附
註
中
所
指
的
政
府
論
，
皆
指
第
二
本
的
改
府
論
。

第
二
幸
，
第
六
節
。

政
府
論
，
第
二
章
，
頁
丘
。

政
府
論
，
第
二
幸
，
買
十
五
。

歧
府
論
，
第
三
一
幸
，
買
十
九
。

玫
府
論
，
第
二
章
，
頁
六
。

關

A
F、
雄
史
秀
肘
，
參
見
本
哲
學
史
第
三
卷
，
第
二
十
章
，
第
七
節
。

政
府
論
，
第
五
幸
，
頁
-
一
九
。

政
府
論
，
第
五
章
，
頁
三
二
。

@ @ @ @ @ @ @ @ @ @ 

同
上
。

@ 

政
府
論
，
第
五
章
，
頁
三
-
一
。

政
府
論
，
第
五
幸
，
買
回
丸
。

政
府
論
，
第
十
六
幸
，
頁
一
九
0
。

歧
府
論
，
第
七
幸
，
頁
七
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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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府
論
，
第
九
章
，
頁
一
-
一
田
。

政
府
論
，
第
九
章
，
頁
一
二
七
。

政
府
論
，
第
九
幸
，
頁
一
二
四
。

政
府
論
，
第
九
幸
，
買
了
一
三
。

政
府
論
，
第
七
章
，
買
八
九
。

歧
府
論
，
第
八
章
，
頁
九
五
。

歧
府
論
，
第
九
幸
，
頁
一

歧
府
論
，
第
入
章
，
頁
九
九
。

政
府
論
，
第
八
幸
，
買
九
六
。

政
府
論
，
第
七
章
，
頁
九
0

。

政
府
論
，
第
八
幸
，
頁
一
。
一
。

政
府
論
，
第
八
章
，
買
一
一
六
。

政
府
論
，
第
十
一
幸
，
頁
一
三
四
。

政
府
論
，
第
十
一
章
，
頁
一
三
六
。

政
府
論
，
第
十
一
章
，
頁
一
三
四
。

政
府
論
，
第
十
三
章
，
頁
一
丘
。
。

政
府
論
，
第
十
一
一
章
，
頁
一
回
=
了

~~ @ @ @ @ ~~ @ @ Gl 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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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
府
論
，
第
十
三
幸
，
頁
一
回
丸
。

政
府
論
，
第
十
一
幸
，
頁
一
回
-
7

歧
府
論
，
第
十
二
幸
，
頁
一
四
六
。

政
府
論
，
第
十
二
幸
，
買
一
回
入
。

歧
府
論
，
第
十
九
幸
，
頁
-
一
一
一
。

@ @ @ @ @ 

同
上
。

@ 

政
府
論
，
第
十
九
幸
，
頁
-
一
-
一
丘
。

政
府
論
，
第
十
九
幸
，
頁
一
一
田
。
。

@ 



第
八
章

牛

頓

、
羅
勃
﹒
波
義
耳

頓

洛
克
的
朋
友
圈
中
包
括
羅
勃
﹒
波
義
耳
(
悶
。
σ
2
-
F
F
.
-
G
L
a
N

斗
|
-
S
C
。
身
為
一
位
化
學
家
與
物
理

學
家
，
技
義
耳
的
典
趣
主
要
在
於
感
覺
資
料
底
分
析

•. 

而
不
在
於
對
整
個
自
然
界
架
構
出
廣
潤
而
普
遍
的
偎

說
;
在
他
對
科
學
方
法
的
想
法
中
，
他
著
重
實
驗
的
研
究
。
如
此
，
他
承
續
了
基
爾
貝
(
2
5
0
5
與
哈
維

(
自R
S

己
這
些
人
的
工
作
。
在
他
對
實
驗
的
強
調
中
，
當
然
表
現
的
與
法
蘭
西
斯
﹒
培
根
類
似
;
但
是
在
他

早
年
，
他
對
培
根
、
笛
卡
見
、
加
森
地
l
l

後
來
他
知
道
這
些
人
是
他
主
要
的
先
驅
!
|
i

等
人
的
著
作
，
有
意

地
避
免
認
真
的
研
究
，
以
免
過
早
受
到
理
論
與
假
說
的
教
導
。
他
名
副
其
實
地
被
視
為
提
倡
實
驗
科
學
的
領

導
人
之
一
，
並
由
他
本
人
工
作
的
貢
獻
，
說
明
了
沒
有
伴
隨
著
控
制
實
驗
的
按
證
或
證
實
而
作
的
理
論
化
是
不

恰
當
的
。
因
此
，
他
用
空
氣
幫
浦
來
實
驗
空
氣
和
真
空
，
對
此
實
驗
的
說
明
出
現
於
他
的
「
物
理
|
機
械
的
新

實
驗
」

(
h
q
s阿
拉
i
哭
叫
苦
§
可M
M
U
S
h
肌
肉
。l足
R

言

3
H
a
p
-六
六
0

年
出
版
)
一
書
中
，
以
解
決
霍
布
斯

的
先
天
理
論
化
，
並
對
實
驗
方
法
的
反
對
者
施
以
致
命
的
打
擊
。
再
者
，
他
在
「
懷
疑
論
的
化
學
家
」
兮
的
問

牛.199.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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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V可札n
b
h
h
S
S札
胡
同
﹒
三
八
六
一
年
出
版
)
一
書
中
，
不
僅
有
力
地
批
評
四
元
素
說
，
對
當
時
流
行
的
理
論
之

把
鹽
、
硫
積
、
水
銀
當
做
物
質
事
物
的
三
個
組
成
原
則
，
亦
施
以
有
力
的
批
評
。
(
根
攘
他
的
定
義
，
化
學
元

素
即
是
一
種
實
體
，
它
不
能
被
分
解
成
更
簡
單
的
成
分
，
但
他
本
人
未
能
列
出
這
些
一
兀
素
。
〉
一
六
六
二
年
，

他
完
成
一
項
歸
納
的
通
則
!
|
郎
一
般
所
知
的
法
義
耳
定
律
•• 

氣
體
的
壓
力
與
其
體
積
成
反
比
。
他
本
人
相
信

煉
金
術
，
但
是
他
自
己
對
實
驗
方
法
的
堅
決
主
張
與
使
用
，
成
為
結
束
煉
金
術
最
為
有
殼
的
工
具
。

說
法
義
耳
在
物
理
學
及
化
學
中
堅
決
主
張
並
使
用
實
驗
方
法
，
當
然
不
是
說
，
他
僅
僅
是
個
「
實
驗
家
」

而
不
涉
及
一
切
的
偎
設
。
偎
如
他
是
這
樣
，
他
將
不
會
成
為
如
此
卓
越
的
科
學
家
。
他
所
反
對
的
，
不
是
去
形

成
假
設
，
而
是
反
對
草
率
地
去
主
張
理
論
，
卻
缺
乏
實
驗
方
法
底
控
制
的
使
用
，
並
且
對
那
些
享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可
能
性
的
理
論
與
偎
設
底
真
理
性
，
亦
缺
乏
自
信
的
主
張
。
穩
固
地
以
實
驗
為
基
礎
而
累
積
少
些
知
識
，
比

起
不
分
青
紅
皂
白
地
建
構
一
些
不
能
檢
證
的
哲
學
體
系
，
總
是
好
得
多
。
但
是
，
這
並
不
表
示
不
該
形
成
偎

設
。
因
為
，
科
學
家
致
力
於
解
釋
與
說
明
他
已
確
定
的
事
實
。
同
時
，
即
使
可
能
顯
示
已
有
的
一
個
解
釋
性

的
價
設
比
其
他
一
切
解
釋
相
同
事
實
的
假
設
更
為
恰
當
，
也
不
能
保
證
以
後
這
個
骰
設
不
會
被
取
代
而
廢
除
。

或
可
一
提
，
按
義
耳
採
用
以
太

(
2冒
片
)
的
偎
設
，
此
郎
以
為
整
個
空
間
瀰
漫
著
微
細
而
輕
靈
的
實
體
。
設
定

以
太
這
個
偎
設
，
乃
是
為
了
避
免
真
空
底
想
法
，
並
解
釋
連
動
的
傳
播
並
不
具
有
任
何
顯
而
易
見
的
媒
介
。

但
是
，
對
某
些
像
磁
力
這
類
的
現
象
，
還
未
曾
由
對
此
世
界
作
機
械
的
思
考
的
角
度
作
過
令
人
滿
意
的
解
釋
。

因
此
，
波
義
耳
提
議
說
，
以
太
可
能
是
由
兩
種
質
點
或
微
粒
組
成
的
，
藉
助
於
其
中
的
一
種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解
釋
磁
力
這
一
類
的
現
象
。
他
由
此
而
得
以
避
免
亨
利
﹒
摩
爾
(
因
g
a
E
E
O

〉
的
理
論
，
這
個
理
論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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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有
個
自
然
精
神
或
世
界
靈
魂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把
它
拿
來
解
釋
磁
力
與
重
力
這
類
現
象
。
@
換
句

話
說
，
按
義
耳
提
出
一
個
更
自
然
主
義
的
、
更
「
科
學
性
的
」
骰
設
。
但
是
他
頗
為
自
知
，
他
自
己
的
假
定
決

不
是
很
恰
當
的
，
也
可
能
必
領
被
拋
棄
。
他
並
未
宣
稱
他
本
人
的
科
學
理
論
是
最
後
的
真
理
而
不
容
許
別
人
的

理
論
成
立
。
他
敏
銳
地
意
識
到
人
類
一
般
知
識
的
限
制
﹒
以
及
特
殊
科
學
解
釋
的
假
設
性
與
暫
時
性
。

不
僅
如
此
，
說
波
義
耳
強
調
科
學
中
的
實
驗
方
法
，
並
不
是
說
他
無
知
於
數
學
在
物
理
學
中
的
地
位
。
雖

然
他
本
人
不
是
位
大
數
學
家
，
但
是
他
完
全
贊
成
伽
利
略
和
笛
卡
兒
的
君
法
，
把
自
然
的
數
學
架
構
君
成
運
動

物
體
的
系
統
;
而
且
他
甚
至
把
數
學
原
則
看
成
超
越
的
真
理
，
而
為
我
們
一
切
知
識
的
基
礎
與
工
具
。
而
加
上

後
面
就
要
提
到
的
一
個
限
制
，
他
接
受
自
然
的
機
械
論
的
解
釋
。
他
設
定
原
子
的
理
論
，
原
子
賦
有
大
小
、
形

狀
的
初
性
，
而
且
主
張
，
物
質
世
界
的
自
然
現
象
可
以
用
機
械
論
的
方
式
加
以
解
釋
，
只
要
我
們
再
設
定
運

動
。
運
動
不
是
物
質
的
內
在
性
質
，
也
不
是
它
的
本
質
;
因
此
必
鑽
在
物
質
之
外
，
再
加
上
運
動
。
它
可
以
說

是
上
帝
再
度
添
加
的
，
而
運
動
法
則
是
上
帝
決
定
的
。
混
義
耳
不
會
接
受
笛
卡
見
對
運
動
或
能
量
的
相
同
飽
和

是
不
變
底
形
上
證
明
，
此
間
由
神
的
不
變
性
而
來
的
證
明
。
這
個
形
上
論
證
並
不
構
成
一
個
證
閉
，
而
我
們
不

知
道
運
動
的
總
和
必
定
總
是
保
持
不
變
。
不
過
，
既
然
提
出
物
質
與
運
動
，
則
自
然
系
統
是
個
宇
宙
機
械
論
，

雖
然
我
們
必
鎮
排
斥
霍
布
斯
的
君
法
，
這
個
看
法
以
為
運
動
必
定
得
由
另
一
個
物
體
的
接
觸
而
傳
達
給
一
個
物

體
。
因
為
，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這
個
君
法
，
我
們
會
陷
入
無
限
的
後
退
，
並
由
此
而
排
除
一
個
精
神
的
上
帝
底
因

果
活
動
。

但
是
，
雖
然
浪
義
耳
與
笛
卡
兒
學
派
在
對
自
然
的
機
械
系
統
之
解
釋
方
面
，
有
很
多
的
共
同
之
處
，
他
卻

牛.201 • 第八章



第五卷﹒ 202.

認
為
筒
卡
見
學
派
的
這
個
解
釋
是
嫌
誇
張
的
而
需
要
有
所
限
制
。
他
確
實
君
到
並
明
確
地
說
出
，
根
攘
目
的
因

來
解
釋
事
件
，
並
沒
有
解
答
「
這
些
事
件
如
何
發
生
」
的
問
題
，
而
對
關
於
動
力
因
的
問
題
，
卻
巧
妙
地
拿
目

的
論
的
解
釋
來
代
為
解
答
，
這
種
作
法
為
他
所
不
取
，
正
如
它
亦
不
為
笛
卡
見
所
取
一
樣
。
同
時
，
他
主
張
目

的
因
這
個
觀
念
的
有
放
性
，
以
及
目
的
論
解
釋
的
可
能
性
，
縱
使
考
慮
這
些
問
題
不
是
一
個
像
他
那
樣
的
物
理

學
家
或
化
學
家
份
內
應
管
的
事
。
固
然
，
笛
卡
見
把
目
的
論
的
解
釋
從
物
理
學
或
實
驗
哲
學
中
排
除
的
時
侯
，

也
不
曾
否
認
目
的
因
的
存
在
。
而
設
義
耳
之
主
張
目
的
因
對
形
上
學
的
相
干
性
，
不
應
該
被
描
述
成
是
對
笛
卡

兒
的
反
對
。
但
是
，
他
對
此
主
題
所
說
的
一
切
，
顯
示
出
他
不
滿
於
笛
卡
見
與
霍
布
斯
所
主
張
的
對
此
世
界
的

機
械
論
解
釋
，
如
果
這
解
釋
被
當
成
一
個
足
的
恨
的
解
釋
。
對
某
些
目
的
或
在
某
個
固
定
範
圍
之
內
，
它
可
能
是

足
侈
的
;
但
是
，
做
為
一
個
對
此
世
界
的
一
般
哲
學
，
它
就
不
移
了
。
波
義
耳
確
信
，
如
果
沒
有
提
到
一
個
睿

智
的
造
物
主
以
及
萬
物
的
主
宰
，
他
使
手
段
適
應
於
目
的
，
那
麼
，
對
於
創
造
，
不
可
能
提
出
任
何
令
人
滿
意

的
解
釋
或
一
般
的
說
明
。

波
義
耳
強
烈
地
反
對
霍
布
斯
的
唯
物
論
。
但
是
，
他
也
反
對
一
種
傾
向
，
他
認
為
是
伽
利
時
與
笛
卡
見
所

表
現
的
，
即
是
貶
低
人
在
世
界
上
的
重
要
性
，
並
把
人
貶
點
到
旁
觀
者
的
處
境
。
他
明
顯
地
感
到
這
是
矛
盾

的
，
那
些
對
這
個
世
界
新
的
自
然
哲
學
、
新
面
貌
之
提
出
有
如
此
重
大
貢
獻
的
人
，
居
然
會
把
推
動
這
個
新
哲

學
的
「
人
」
據
除
在
圖
像
之
外
。
如
果
允
許
使
用
稍
晚
的
說
法
，
則
可
以
說
，
他
認
為
這
是
奇
怪
的
，
主
體
居

然
會
熱
切
地
為
了
客
體
而
貶
低
它
自
己
的
重
要
性
，
而
此
時
，
對
客
體
的
新
構
想
的
本
身
卻
是
來
自
於
主
體
。

波
義
耳
的
觀
點
也
可
以
從
下
面
這
個
主
張
君
出
，
他
主
張
，
雖
然
我
們
對
次
性
的
知
覺
，
可
以
機
械
地
加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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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解
釋
，
但
是
這
不
能
成
為
充
分
的
根
接
去
說
次
性
不
是
真
實
的
。
這
接
說
，
毋
寧
是
忽
靚
了
人
在
世
界
的
事

實
出
現
。
因
為
，
既
然
有
這
個
事
實
的
出
現
，
次
性
就
如
同
初
性
一
樣
的
真
實
。

不
過
，
雖
然
放
義
耳
堅
持
人
在
宇
宙
中
的
地
位
之
重
要
性
，
但
是
他
對
人
性
的
解
釋
在
本
質
上
仍
是
十
足

的
笛
卡
兒
派
，
這
使
得
他
的
注
意
力
不
得
不
放
在
為
解
決
相
五
作
用
底
問
題
而
遭
遇
的
困
難
上
。
因
為
他
認

為
精
神
的
靈
魂
以
某
種
神
秘
的
方
式
存
於
松
果
體
中
，
可
以
說
它
關
在
頭
腦
中
等
待
由
感
覺
器
官
而
來
的
信

息
。
進
而
，
他
由
靈
魂
的
這
種
情
況
推
論
說
，
心
靈
能
力
必
然
是
非
常
有
限
而
固
定
的
。
而
這
個
推
論
密
切
地

關
連
於
他
別
的
君
法
|
|
即
認
為
我
們
的
理
論
有
假
設
性
和
暫
時
性
，
以
及
對
實
驗
按
證
的
需
求
，
雖
然
後
者

永
遠
無
法
證
明
一
個
假
設
底
絕
對
真
理
性
。

從
我
們
心
靈
的
有
限
範
圍
，
波
義
耳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
即
我
們
應
該
把
一
切
較
有
價
值
的
東
西
歸
於
基
督

宗
教
，
是
它
擴
大
了
我
們
的
知
識
。
他
事
實
上
是
個
極
富
宗
教
感
的
人
。
他
認
為
他
在
科
學
方
面
所
做
的
實
驗

工
作
乃
是
對
上
帝
的
服
務
;
而
他
所
做
的
一
系
列
的
演
講
乃
是
為
了
對
那
個
時
代
可
能
由
科
學
、
哲
學
方
面
的

發
展
而
發
生
的
對
基
督
教
的
困
難
，
提
出
解
答
。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他
主
張
，
對
一
般
宇
宙
系
統
的
思
考
，
以

及
對
特
殊
人
類
靈
魂
底
功
能
與
運
作
的
思
考
，
提
供
了
確
切
的
證
攘
，
證
明
有
個
無
上
能
力
、
無
上
智
慧
、
無

上
善
德
的
造
物
主
存
在
，
而
他
已
在
聖
經
中
敵
示
了
他
自
己
。
這
並
不
表
示
，
說
羲
耳
只
是
把
上
帝
設
定
為
宇

宙
與
運
動
的
創
始
者
。
他
時
常
說
到
神
對
世
界
的
保
存
，
以
及
上
帝
「
同
時
並
存
」
於
一
切
他
的
運
作
中
。
他

也
許
未
曾
試
間
在
這
個
主
張
與
他
把
自
然
若
成
一
個
機
械
的
系
統
這
個
君
法
之
間
，
做
任
何
有
系
統
的
調
和
;

但
是
，
這
步
工
作
或
許
是
必
氯
要
傲
的
，
如
果
他
主
張
(
他
也
的
確
這
樣
主
張
)
，
自
然
底
法
則
沒
有
內
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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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然
性
。
進
而
，
他
主
張
，
上
帝
絕
不
會
受
到
他
的
通
常
而
一
般
的
同
時
並
存
之
束
縛
;
如
此
即
保
存
了
我
們

在
日
常
經
驗
中
所
知
道
的
自
然
系
統
。
杏
蹟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曾
經
出
現
過
。

因
此
，
在
改
義
耳
這
裹
，
我
們
君
到
一
種
三
方
面
的
有
趣
結
合
，
即
主
張
科
學
底
實
驗
方
法
與
科
學
理
論

底
假
設
性
格
，
以
及
笛
卡
兒
學
派
對
於
靈
魂
與
肉
體
之
間
關
係
的
君
法
，
以
及
間
接
來
自
於
中
世
紀
與
文
藝
復

興
的
士
林
哲
學
對
神
學
的
信
念
。
他
思
想
的
最
後
這
一
個
成
分
，
在
他
以
下
兩
種
理
論
中
可
以
君
得
更
清
楚
，

即
有
關
神
明
的
同
時
支
持
作
用
，
以
及
上
帝
在
他
自
身
君
到
一
切
他
所
直
覺
地
知
道
的
東
西
。

西洋哲學史

二
、
伊
薩
克
﹒
牛
頓

洛
克
的
男
一
位
朋
友
則
是
伊
薩
克
﹒
牛
頓
爵
士
(
的
民

H
S
S
Z
O
者

S
P
E
S
-
-

斗
也
)
，
本
書
第
三
卷

已
經
提
過
他
@
。
在
此
幾
乎
無
庸
贅
昔
日
，
他
的
名
氣
比
波
義
耳
更
顯
赫
。
因
為
，
由
於
牛
頓
的
優
異
秉
賦
才

完
成
了
哥
白
尼

(
n
G
R且
g
m
)
、
伽
利
略
、
開
普
勒
(
岡
州
。
可
芯
片
)
@
等
人
所
欲
完
成
的
世
界
觀
，
而
且
他
一

直
到
近
代
，
都
是
在
執
科
學
界
的
牛
耳
。
我
們
現
在
仍
然
慣
常
把
現
代
物
理
學
起
源
的
量
子
力
學
說
成
是
牛
頓

學
派
的
物
理
學
。

牛
頤
生
於
林
肯
郡
的
伍
搜
埔
(
者
。
o
E
E
G
O
B
-
戶
口
的
。
宙
的
叮
叮
0
)
，
他
在
二
三
三
年
六
月
進
入
劍
橋

大
學
的
一
三
學
民
(
呵
呵
庄
哥
們
。
-
z
m
0
)就
諱
，
而
於
一
六
六
五
年
一
月
畢
業
。
此
後
，
他
回
到
伍
梭
埔
，

在
那
宴
，
他
注
意
到
地
心
引
力
底
問
題
，
發
現
了
積
分
的
微
積
分
以
及
二
項
定
理
。
在
這
段
發
明
期
乏
後
，

他
在
二
八
六
七
年
被
選
為
三
三
學
院
的
研
究
員
，
而
於
一
六
六
九
年
成
為
陸
卡
辛
〈
F
c
n
o
m
-
g
〉
的
數
學
教



授
。
一
六
八
七
年
，
出
版
「
自
然
哲
學
的
數
學
原
理
」
(
、
E
E
S
h
v
b
芯
G
B
E
E

立
h
Y
E
n
e芯
選
民
穹
送
給

l

t
n
a
)，
通
常
名
之
為
牛
頓
的
「
原
理
」
'
印
刷
費
用
乃
是
由
他
的
朋
友
|
|
l

天
文
學
家
哈
雷
(
自
己
戶
。
已|
|
l

所
支
付
。
他
兩
度
代
表
劇
橋
大
學
出
席
國
會
，
一
六
八
九
年
至
一
六
九

0
年
，
以
及
一
七
。
一
年
至
一
七
O
五

年
。
一
七

O
三
年
，
他
被
推
選
為
皇
家
學
會
(
肉
是
位
凶
。
旦
旦
己
的
主
席
，
他
從
三
《
七
二
年
的
為
該
會
的
會

員
。
一
七

O
五
年
，
安
妮
皇
后
頒
爵
給

他
。
「
原
理
」
的
第
二
版
與
第
三
版
則
分

別
於
一
七
一
三
年
及
一
七
二
六
年
問
世
。

他
死
後
，
安
葬
於
西
敏
寺
。

像
牛
頓
做
為
一
個
數
學
的
物
理
學
家
所

恤
具
有
的
天
才
，
以
及
他
在
協
調
、
統
合
、

伽
簡
化
等
方
面
的
能
力
，
當
然
是
毫
無
問
題

(
的
。
例
如
，
他
能
移
用
開
普
勒
定
律
來
說

判
明
，
行
星
環
蹺
太
陽
的
運
動
是
可
以
解
釋

的
，
只
要
假
定
太
陽
對
各
個
行
星
施
加
力

量
，
而
這
個
力
量
與
各
行
星
與
太
陽
之
間

臣
離
的
平
方
成
反
比
例
。
他
接
著
問
到
，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地
球
的
吸
引
力
可
以
到
達

頓牛.205.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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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球
，
那
麼
我
們
是
否
可
以
用
相
同
的
理
論
基
礎
來
解
釋
月
球
何
以
保
持
在
它
的
軌
道
上
。
而
結
果
，
他
得
以

宜
布
萬
有
引
力
定
律
，
決
定
質
量
之
間
的
相
互
吸
引
。
任
一
個
質
量
體
M
與
任
一
個
別
的
質
量
體
m
沿
著
它
們

之
間
的
直
線
，
以
力
量
F

相
互
肢
引
，
則
力
量
F

等
於

E
G
E
B
K
N
3
'
d是二
者
之
間
的
距
離
，
而
G
是
個

普
遍
的
常
數
。
牛
頓
因
此
而
得
以
用
一
個
簡
單
的
數
學
定
律
來
涵
蓋
這
些
主
要
的
現
象
，
如
行
星
、
彗
星
、
月

球
及
海
洋
的
運
動
。
他
得
以
表
明
，
地
上
物
體
的
運
動
所
遵
循
的
法
則
正
如
同
天
上
物
體
所
遵
循
的
一
樣
;
而

他
就
這
樣
整
個
摧
毀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
後
者
以
為
地
上
物
體
與
天
上
物
體
遵
循
本
質
上
不
同
的
法
則
。

就
一
駛
而
論
，
牛
頓
主
張
，
自
然
中
一
切
運
動
現
象
也
可
能
以
數
學
的
方
式
從
機
械
法
則
中
導
出
。
舉
例

來
說
，
在
他
的
「
光
學
」
(
。
宮W
R
m
.
-
七
O
四
年
出
版
)
這
本
書
中
，
他
主
張
，
既
然
已
經
有
了
關
於
光
的
折

射
與
組
成
的
相
關
理
論
，
顏
色
底
現
象
可
以
用
數
學
與
機
械
學
的
辭
語
加
以
解
釋
。
換
句
話
說
，
他
表
達
了
他

的
希
望
，
希
望
一
切
自
然
現
象
終
究
會
顯
示
可
以
依
攘
數
學
的
力
學
而
得
以
解
釋
。
而
他
個
人
在
特
殊
問
題
的

解
決
方
面
所
獲
得
的
傑
出
成
功
顯
然
使
他
的
一
般
若
法
也
具
有
權
威
性
。
由
此
，
他
的
成
就
對
這
世
界
的
機
械

解
釋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刺
激
。
同
時
，
必
讀
注
意
到
，
他
的
理
論
一
般
被
認
為
是
削
弱
了
笛
卡
爾
極
端
的
機
械

論
，
因
為
他
的
「
地
心
引
力
」
似
乎
不
能
化
約
成
只
是
個
物
質
質
點
的
運
動
。
某
些
十
八
世
紀
的
辯
護
者
使
用

重
力
的
存
在
，
做
為
根
攘
純
粹
機
械
論
的
理
論
所
不
能
解
釋
的
某
些
東
西
，
以
為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論
證
。

我
們
得
注
意
，
對
牛
頓
而
言
，
自
然
哲
學
乃
是
研
究
運
動
現
象
。
它
的
對
象
是
「
由
運
動
現
象
去
研
究
自

然
的
力
量
，
然
後
再
由
這
些
力
量
去
說
明
別
的
現
象
。
」
@
這
些
「
自
然
的
力
量
」
是
什
麼
呢
?
它
們
被
界
定

為
運
動
中
變
化
的
原
因
。
但
是
我
們
必
須
謹
慎
，
不
要
誤
解
在
此
脈
絡
中
「
原
因
」
這
個
字
的
意
義
。
不
用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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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牛
頓
說
的
不
是
現
象
底
形
而
上
的
動
力
因
，
此
乃
上
帝
。
他
說
的
也
不
是
物
理
的
假
設
因
，
其
設
定
乃
是

為
了
解
釋
那
些
還
沒
有
成
功
地
變
成
機
械
法
則
底
運
作
的
現
象
，
或
是
為
了
解
釋
實
際
運
動
對
這
些
法
則
在
事

實
上
的
符
合
。
這
些
說
明
的
法
則
當
然
不
是
物
理
的
作
用
者
;
它
們
並
不
產
生
動
力
因
。
它
們
是
「
機
械
的
原

則
」
。從

牛
頓
的
「
數
學
原
理
」
引
用
出
來
的
這
段
話
指
出
了
他
對
科
學
方
法
的
想
法
。
科
學
方
法
包
含
兩
種
主

要
的
成
分
，
一
種
是
經
由
對
運
動
現
象
的
研
究
而
來
的
對
機
械
法
則
的
歸
納
的
發
現
，
另
一
種
則
是
通
過
這
些

法
則
而
對
現
象
作
演
釋
的
解
釋
。
換
句
話
說
，
這
個
方
法
包
括
分
析
以
及
綜
合
或
組
合
。
所
謂
分
析
，
乃
是
進

行
實
驗
和
觀
察
，
並
且
運
用
歸
納
法
從
這
些
實
驗
和
觀
察
導
出
一
般
的
結
論
。
所
謂
綜
合
，
乃
是
假
定
確
立
的

法
則
或
原
則
或
「
原
因
」
'
並
用
由
這
些
法
則
所
演
釋
出
的
結
果
以
解
釋
現
象
。
在
這
整
個
過
程
中
，
心
靈
所

使
用
的
器
具
或
工
具
乃
是
數
學
。
從
一
開
始
即
需
要
數
學
，
比
如
，
我
們
研
究
的
運
動
必
須
以
數
學
公
式
來
衡

量
，
並
化
約
成
數
學
公
式
。
那
麼
，
方
法
的
範
圍
以
及
自
然
哲
學
的
範
圍
由
此
而
有
所
限
制
。
但
是
，
牛
頓

認
為
數
學
是
心
靈
被
迫
使
用
的
工
具
或
器
兵
，
而
不
像
伽
利
略
那
樣
認
為
數
學
是
開
歐
真
實
底
絕
無
謬
誤
的
寶

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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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確
實
是
個
頗
為
重
要
的
論
點
。
我
們
從
牛
頓
一
本
偉
大
著
作
書
名
本
身
|
|
「
自
然
哲
學
的
數
學
原
理
」

(
足R
M
W的S
h
H
忘
記
、
立

R
e
N
S
夫
同
且
這
h
N
N
M
U
E
E
S
K

忌
、
)
，
就
可
以
君
出
，
他
在
自
然
哲
學
中
賦
予
數

學
以
不
可
或
缺
的
地
位
。
在
自
然
哲
學
底
證
明
中
，
偉
大
的
工
具
即
是
數
學
。
而
這
可
能
使
我
們
聯
想
到
，

對
牛
頓
而
昔
日
，
以
一
種
純
粹
演
釋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的
數
學
的
物
理
學
，
可
以
提
供
我
們
開
敵
真
實
底
鑰
匙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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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想
到
，
牛
頓
的
立
場
較
接
近
伽
利
略
及
笛
卡
兒
的
，
而
較
不
接
近
基
爾
具
、
哈
維
和
波
義
耳
這
一
些
英
國
科

學
家
。
不
過
，
這
種
聯
想
是
錯
誤
的
。
強
調
牛
頓
對
數
學
所
賦
予
的
重
要
性
，
固
然
是
絕
對
正
確
的
，
但
是
也

得
強
調
他
思
想
中
經
驗
主
義
的
層
面
。
伽
利
略
及
笛
卡
見
相
信
，
宇
宙
的
結
構
是
數
學
的
，
由
於
使
用
數
學
方

法
，
我
們
能
移
發
現
宇
宙
的
奧
秘
。
但
是
，
牛
頓
不
願
意
設
定
任
何
這
額
的
基
本
預
設
。
我
們
也
不
能
合
法
地

進
一
步
設
定
，
數
學
可
以
提
供
我
們
開
敵
真
實
底
鑰
匙
。
如
果
我
們
由
抽
象
的
數
學
原
理
出
發
並
推
出
結
論
，

則
我
們
並
不
知
道
，
這
些
結
論
提
供
關
於
這
個
世
界
的
消
息
，
隊
非
我
們
已
經
檢
證
了
這
些
結
論
。
我
們
由
現

象
出
發
，
並
由
歸
納
而
發
現
法
則
或
「
原
因
」
。
然
後
我
們
能
從
這
些
法
則
得
出
結
果
。
但
是
，
我
們
演
禪
的

結
果
有
待
乎
實
驗
的
按
證
，
只
要
這
是
可
能
的
。
數
學
的
使
用
是
必
要
的
，
但
是
它
本
身
並
不
是
關
於
這
個
世

界
科
學
知
識
的
保
證
。

確
實
，
牛
頓
本
人
做
了
某
些
假
設
。
比
如
，
在
「
數
學
原
理
」
第
三
卷
中
，
他
設
定
某
些
自
然
哲
學
中
哲

學
思
考
的
規
則
，
或
是
推
理
規
則
。
這
些
規
則
頭
一
候
就
是
簡
單
原
則
，
即
是
說
，
如
果
目
前
所
有
的
自
然
事

物
的
原
因
可
以
正
確
並
充
分
地
解
釋
它
們
的
顯
象
，
即
不
需
加
上
更
多
的
原
因
。
第
二
條
規
則
說
，
對
相
同
的

自
然
結
果
，
我
們
必
須
盡
其
可
能
地
指
派
相
同
的
原
因
。
而
第
三
條
規
則
說
，
如
果
這
時
物
體
的
性
質
在
程
度

上
不
可
增
強
亦
不
可
減
弱
，
而
且
我
們
發
現
在
實
驗
範
圍
內
的
一
切
物
體
都
共
有
這
些
性
質
，
則
這
些
性
質
被

評
定
為
一
切
物
膛
的
普
遍
性
質
。
那
麼
，
問
題
在
於
，
前
兩
條
規
則
，
說
明
自
然
底
簡
單
性
與
統
一
性
，
牛
頡

究
竟
把
它
們
成
當
「
先
天
」
的
真
理
，
還
是
當
作
由
經
驗
提
出
的
方
法
學
上
的
假
設
。
對
這
個
問
題
，
牛
頓
沒

有
給
我
們
任
何
明
白
的
答
案
。
他
確
實
提
到
自
然
的
類
比
是
趨
向
簡
單
與
統
一
。
但
是
他
似
乎
曾
經
認
為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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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之
所
以
遵
循
簡
單
性
與
統
一
性
，
乃
是
由
於
上
帝
就
是
這
樣
創
造
它
的
，
而
這
可
能
使
我
們
聯
想
到
，
頭
兩

條
規
則
對
他
而
言
是
具
有
形
上
學
的
根
接
。
不
過
，
第
四
條
規
則
提
示
我
們
，
前
兩
條
規
則
應
該
被
視
為
方
法

學
上
的
假
設
或
設
定
。
它
說
，
在
實
驗
哲
學
中
，
對
於
那
些
命
題
，
它
們
是
由
現
象
歸
納
出
來
的
結
果
，
我
們

應
該
把
它
們
看
成
是
正
確
的
或
非
常
接
近
事
實
的
，
雖
然
可
以
想
像
出
任
何
相
反
的
假
設
，
一
直
到
其
他
現
象

之
發
生
足
以
使
這
些
命
題
或
是
更
為
正
確
、
或
是
可
以
加
以
反
對
的
。
而
此
似
乎
暗
示
，
實
驗
的
按
證
是
自
然

哲
學
中
最
高
的
判
車
，
而
且
頭
兩
條
規
則
乃
是
方
法
學
上
的
設
定
，
縱
然
牛
頓
沒
有
這
樣
說
。

在
此
，
牛
頓
說
到
我
們
應
該
遵
守
第
四
條
規
則
，
「
使
得
歸
納
的
論
證
不
致
被
假
設
所
隱
藏
。
」
而
在
「

光
學
」
一
書
中
，
他
明
白
地
說
，
「
在
實
驗
的
哲
學
中
，
不
考
慮
假
設
。
」
@
此
外
，
在
「
數
學
原
理
」
一
書

中
，
他
說
，
他
一
直
無
法
由
現
象
中
發
現
重
力
性
質
的
原
因
，
並
補
充
說
，
「
我
沒
有
形
構
任
何
偎
設
。
」
@

而
這
些
話
，
顯
然
有
待
乎
某
種
註
解
。

當
牛
頓
把
假
設
排
除
於
自
然
哲
學
之
外
時
，
他
心
中
首
先
想
到
的
當
然
是
不
可
檢
證
的
玄
思
。
因
此
，
當

他
說
到
，
第
四
條
規
則
應
該
被
遵
守
，
以
便
由
歸
納
而
來
的
論
證
不
致
被
假
設
所
隱
藏
，
這
時
他
所
想
的
乃
是

那
些
不
具
有
任
何
實
驗
證
攘
的
理
論
。
由
歸
納
而
得
出
的
命
題
應
該
于
以
接
受
，
(
除
非
實
驗
顯
示
出
它
們
是

不
正
確
的
，
)
而
且
不
可
接
證
的
、
相
反
的
理
論
則
應
該
不
予
考
慮
。
當
他
說
到
，
他
一
直
無
法
以
歸
納
的
方

法
發
現
重
力
性
質
底
原
因
，
以
及
他
沒
有
形
構
任
何
價
設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
他
所
考
慮
的
只
是
描
述
的
法

則
，
這
些
法
則
只
說
明
重
力
如
何
行
動
，
他
並
沒
有
考
慮
重
力
的
本
性
或
本
質
。
這
層
意
思
在
「
數
學
原
理
」

的
一
句
話
中
表
達
得
很
明
白
。
「
任
何
東
西
，
若
不
是
從
現
象
中
推
出
的
，
就
稱
之
為
假
設
;
而
假
設
，
不
論

是
形
上
的
或
物
理
的
，
亦
不
論
是
神
秘
的
或
機
械
的
，
在
實
驗
哲
學
中
都
沒
有
地
位
。
在
這
個
哲
學
中
，
特
殊

牛.209.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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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題
是
從
現
象
推
論
出
來
的
，
而
後
再
由
歸
納
而
產
生
一
般
命
題
。
正
是
如
此
而
得
以
發
現
物
體
的
不
可
入
性

。
B

可
8
2
5
σ
E
d
)
、
變
動
性
、
與
衝
動
的
力
量
，
以
及
運
動
法
則
與
重
力
法
則
。
」
@

當
然
，
如
果
我
們
把
「
假
設
」
一
辭
了
解
成
今
天
物
理
學
中
所
使
用
的
意
義
，
我
們
必
會
說
，
牛
頓
之

排
除
假
設
，
是
個
過
分
的
舉
動
。
不
僅
如
此
，
很
明
白
的
，
牛
頓
自
己
會
形
構
過
偎
設
。
例
如
，
他
的
原
子
論

的
理
論
就
是
個
假
設
，
這
個
理
論
認
為
存
有
廣
延
的
、
堅
硬
的
、
不
可
入
的
、
不
可
毀
誠
的
、
可
動
的
質
點
，

且
具
有
惰
性
。
他
又
主
張
有
種
輕
靈
的
以
太
做
為
媒
介
，
這
個
理
論
也
是
個
骰
設
。
但
是
，
這
些
骰
設
沒
有
一

個
是
無
緣
無
故
的
。
以
太
理
論
最
初
是
設
定
來
說
明
光
線
的
傳
達
。
而
質
點
理
論
在
原
則
上
不
是
不
可
接
證

的
。
牛
頓
自
己
主
張
，
我
們
可
能
能
移
知
覺
到
這
些
質
點
或
原
子
中
最
大
的
質
點
，
只
要
我
們
擁
有
更
強
力
的

顯
微
鏡
。
但
是
無
論
如
何
，
這
些
理
論
仍
然
是
偎
設
。

不
過
，
我
們
必
讀
斟
酌
這
個
事
實
，
即
牛
頓
分
別
實
驗
的
法
則
與
理
論
的
假
設
，
他
認
為
後
者
只
是
似
乎

或
可
能
為
員
。
而
且
從
一
開
始
，
他
就
拒
絕
把
後
者
君
成
為
先
天
的
設
定
，
而
先
天
的
設
定
可
成
為
自
然
現
象

底
科
學
解
釋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部
分
。
不
過
，
由
於
他
發
現
很
難
使
得
人
們
掌
扭
住
這
種
分
別
，
他
於
是
開
始
呼

籲
把
一
切
「
偎
設
」
排
除
於
物
理
學
或
實
驗
哲
學
之
外
是
必
要
的
，
不
論
這
些
假
設
是
形
上
的
或
物
理
的
。
他

告
訴
我
們
，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底
神
秘
性
質
阻
碟
了
科
學
的
進
步
，
而
且
說
某
種
特
殊
類
型
的
事
物
具
有
某
種

特
殊
的
神
秘
性
質
，
靠
著
這
種
神
秘
性
質
，
事
物
得
以
行
動
並
產
生
出
可
見
的
結
果
，
這
樣
說
等
於
什
麼
也
沒

說
。
「
但
是
，
從
現
象
中
導
出
兩
、
三
個
運
動
底
一
般
原
則
，
而
後
再
告
訴
我
們
，
所
有
物
質
事
物
的
性
質
與

活
動
如
何
從
那
些
明
白
的
原
則
中
得
出
，
這
樣
的
做
法
在
哲
學
中
是
非
常
偉
大
的
成
就
，
雖
然
那
些
原
則
的
原

因
仍
然
未
被
發
現
。
」
@
牛
頓
可
能
曾
經
偶
而
採
取
誇
張
的
說
法
，
而
且
對
於
理
論
的
假
設
在
科
學
發
展
中
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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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可
能
未
于
公
正
的
評
價
。
但
是
他
基
本
的
著
眼
點
是
相
當
清
楚
的
，
揖
棄
無
用
的
與
不
可
被
證
的
偎
設
，

並
告
訴
人
們
，
不
要
以
「
偎
設
」
底
名
義
(
此
處
偎
設
是
指
未
經
被
證
的
理
論
的
設
定
)
，
去
質
疑
由
歸
納
而
確

定
的
原
則
或
法
則
的
結
果
。
除
了
那
些
基
於
實
驗
或
確
定
真
理
的
反
對
意
見
之
外
，
我
們
不
容
許
對
此
由
歸
納

而
確
定
的
「
結
論
」
有
任
何
反
對
的
意
見
。
他
說
偎
設
在
實
驗
哲
學
中
是
不
予
考
慮
的
，
指
的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

因
而
，
牛
頓
思
想
的
趨
勢
是
在
繼
續
掛
除
物
理
科
學
中
形
上
學
的
成
分
，
並
把
對
「
原
因
」
的
探
求
排
出

在
科
學
的
門
外
，
不
論
這
原
因
是
終
極
的
動
力
因
或
是
士
林
哲
學
家
們
所
稱
的
「
形
式
因
」
'
亦
即
本
性
或
本

質
。
對
他
而
言
，
科
學
即
在
於
法
則
，
可
能
的
話
，
即
以
數
學
的
方
式
加
以
形
式
化
，
這
些
法
則
是
由
現
象
中

推
出
來
的
，
它
們
說
明
事
物
如
何
動
作
，
它
們
也
可
以
藉
著
由
它
們
導
出
的
結
果
而
經
驗
地
加
以
接
證
。
但

是
，
這
樣
說
並
不
是
說
，
他
在
實
際
運
用
中
，
避
開
所
有
理
論
思
考
。
我
們
已
經
提
到
他
的
以
太
理
論
，
他
設

定
這
個
理
論
用
來
說
明
光
線
的
傳
達
。
他
也
相
信
，
必
要
時
，
這
個
理
論
可
以
解
釋
世
界
中
毀
壞
的
運
動
底
保

存
與
增
加
。
他
明
確
地
認
為
，
若
是
不
引
入
這
個
補
充
的
因
素
，
其
中
含
有
主
動
的
原
則
，
則
無
法
解
釋
能
量

底
保
存
。
以
太
不
是
像
笛
卡
見
所
想
像
的
那
種
濃
密
的
、
蔓
延
的
液
體
;
它
倒
是
像
空
氣
，
雖
然
遠
比
空
氣
更

稀
薄
，
而
牛
頓
有
時
偎
把
它
說
得
好
像
是
「
精
神
」
(
名
戶
阿
拉
)
。
但
是
他
不
是
真
的
想
以
任
何
精
確
的
方
式
去

描
述
它
的
本
性
。
君
不
出
他
曾
對
以
太
媒
介
底
存
在
感
到
任
何
懷
疑
;
但
是
他
自
己
知
道
，
他
對
以
太
性
格

N

推
翻
只
是
試
驗
性
的
偎
設
，
而
且
他
一
般
的
做
法
是
絕
不
描
述
未
觀
察
的
實
體
，
這
使
得
他
不
致
對
以
太
的
本

性
下
獨
斷
的
聲
明
。

牛
頓
絕
對
時
空
的
理
論
也
是
理
論
的
偎
設
。
絕
對
時
間
，
不
同
於
相
對
的
、
明
顯
的
、
共
通
的
時
間
，
乃

是
不
考
慮
任
何
外
在
的
事
物
而
均
勻
地
流
逝
，
「
它
另
一
個
名
字
就
吽
綿
延

2
白
色
。
口
)
。
」O
絕
對
空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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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於
相
對
空
間
，
「
而
總
是
保
持
相
同
的
、
不
動
的
。
」
@
牛
頓
確
實
，
曾
經
嘗
試
著
去
證
明
他
所
設
定
的
絕

對
空
間
與
時
間
，
當
然
不
是
藉
著
主
張
它
們
是
可
觀
察
到
的
實
體
，
而
是
藉
著
主
張
它
們
是
在
實
驗
上
可
度
量

的
運
動
底
基
本
預
設
。
不
過
，
由
於
他
慣
於
把
它
們
說
成
是
事
物
運
動
於
其
中
的
實
體
，
他
的
確
轍
越
實
驗
哲

學
的
範
圍
，
偎
設
是
被
排
除
於
此
範
園
之
外
的
。
此
外
，
在
牛
頓
對
絕
對
運
動
|
l
i

絕
對
空
間
!
l

絕
對
時
間

這
三
者
的
想
法
中
，
存
有
內
在
的
困
難
。
舉
例
來
說
，
相
對
運
動
乃
是
一
個
物
體
與
另
一
特
殊
物
體
之
間
臣
離

的
改
變
，
或
是
一
個
物
體
從
一
個
相
對
的
地
點
到
另
一
個
地
點
的
移
動
。
那
麼
，
絕
對
運
動
就
應
該
是
一
個
物

體
從
一
個
絕
對
的
地
點
到
另
一
個
地
點
的
移
動
。
而
這
似
乎
需
要
絕
對
空
間
以
便
提
供
絕
對
的
，
而
非
相
對
的

參
考
點
。
但
是
，
很
難
看
出
絕
對
的
、
無
限
的
、
同
質
的
空
間
如
何
能
移
提
供
任
何
這
類
的
參
考
點
。

至
此
，
我
們
以
機
械
的
方
式
來
描
述
世
界
，
再
加
上
引
進
某
些
假
設
，
諸
如
以
太
的
價
設
，
以
說
明
那
些

顯
然
無
法
用
純
粹
機
械
的
名
辭
加
以
解
釋
的
現
象
。
牛
頓
把
物
體
界
定
為
質
量
，
意
即
在
它
的
幾
何
性
質
之

外
，
每
個
物
體
均
具
有
惰
性
或
慣
性
的
力
量
，
可
由
施
加
物
體
上
的
外
在
力
量
的
加
速
度
而
得
以
測
量
。
因

而
，
我
們
得
到
質
量
依
照
運
動
底
機
械
法
則
而
運
動
於
絕
對
時
空
中
這
個
概
念
。
而
且
在
科
學
家
的
這
個
世
界

中
，
只
有
初
性
。
舉
例
來
說
，
在
事
物
中
，
顏
色
「
只
不
過
是
更
豐
富
地
反
射
這
種
或
那
種
光
線
甚
於
別
種
的

一
種
傾
向
，
而
在
光
線
中
，
它
們
只
不
過
是
傳
達
這
種
或
那
種
運
動
到
感
覺
中
樞
的
傾
向
，
而
在
感
覺
丑
樞

中
，
它
們
不
過
是
在
顏
色
底
形
式
之
下
那
些
運
動
底
感
覺
。
」
@
因
而
，
如
果
我
們
離
開
人
及
其
感
覺
，
則
我

們
剩
下
的
只
是
質
量
系
統
，
具
有
初
性
，
運
動
於
絕
對
時
空
中
，
而
由
以
太
的
媒
介
來
蔓
延
。

但
是
這
個
對
牛
頓
整
個
世
界
觀
的
描
繪
，
表
達
了
一
種
非
常
不
完
整
的
觀
念
。
因
為
他
相
信
宗
教
，
並
肯

定
地
信
仰
上
帝
。
他
寫
了
許
多
神
學
論
文
，
雖
然
這
些
多
少
有
些
非
正
統
，
特
別
在
三
位
一
體
這
個
論
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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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他
確
實
自
許
為
好
的
基
督
徒
。
此
外
‘
縱
使
可
以
分
別
他
的
科
學
信
念
與
宗
教
信
仰
，
他
也
不
認
為
科
學

與
宗
教
是
毫
無
關
連
的
。
他
確
信
，
宇
宙
的
秩
序
提
供
了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攘
，
而
且
「
從
現
象
中
顯
現
出
，
有

個
存
在
，
它
是
非
物
質
的
、
活
生
生
的
、
睿
智
的
、
遍
在
的
。
」
@
的
確
，
他
似
乎
曾
經
認
為
，
行
星
環
繞
太

陽
的
運
動
乃
是
上
帝
存
在
的
一
個
論
證
。
此
外
，
上
帝
使
諸
星
體
之
間
保
持
適
當
的
臣
離
，
以
免
彼
此
碰
撞
，

並
「
改
正
」
宇
宙
中
的
不
規
則
現
象
。
因
而
，
依
牛
頓
的
意
見
，
上
帝
並
不
只
是
保
存
他
的
創
造
物
(
就
此
字

眼
的
一
般
意
說
而
言
〉
，
他
更
主
動
地
介
入
而
使
此
機
械
繼
續
運
作
。

不
僅
如
此
，
牛
頓
對
他
的
絕
對
時
空
底
理
論
提
出
神
學
的
解
說
。
在
他
對
「
數
學
原
理
」
第
二
版
的
三

般
評
註
」
(
的
§
哭
又
甸
的
詩
。
去
忌
器
)
中
，
他
說
上
帝
是
藉
著
永
在
與
遍
在
而
成
立
綿
延
與
空
間
。
確
實
，
無
限

空
間
被
描
述
成
神
霉
的
「
感
覺
中
樞
」

(
8口
g
H
E
F
R
m
g

聞
自
己
，
於
其
中
，
上
帝
知
覺
並
體
認
萬
事
萬

物
。
事
物
「
在
他
無
限
而
統
一
的
感
覺
中
樞
之
內
」
運
動
且
被
認
知
。
@
乍
君
之
下
，
這
似
乎
趨
向
泛
神
論
，

但
是
牛
頓
並
沒
有
主
張
上
帝
與
絕
對
時
空
是
同
一
的
。
毋
寧
說
，
他
是
通
過
他
的
遍
在
與
永
恆
而
建
立
了
絕
對

空
間
與
時
間
;
而
他
被
說
是
在
無
限
空
間
中
認
知
事
物
，
有
如
在
他
的
感
覺
中
樞
之
肉
一
樣
，
因
為
經
由
他
的

遍
在
，
所
有
的
事
物
都
立
即
呈
現
在
他
面
前
。

很
清
楚
，
牛
頓
是
一
位
哲
學
家
，
正
如
他
也
是
位
數
學
家
、
物
理
學
家
。
但
是
，
他
的
形
上
學
與
他
對
物

理
科
學
底
本
性
與
功
能
之
君
法
如
何
調
和
，
則
不
是
那
麼
清
楚
。
在
「
光
學
」
一
書
中
，
他
確
是
這
樣
說
，
「

自
然
哲
學
底
主
要
工
作
即
是
由
現
象
來
論
證
而
不
捏
造
假
設
，
並
由
結
果
導
出
原
因
，
一
直
到
我
們
獲
得
那
個

第
一
因
，
當
然
它
不
是
機
械
的
。
」
@
而
且
他
繼
續
論
說
，
對
現
象
的
反
省
，
使
我
們
明
白
，
有
個
精
神
的
、

睿
智
的
「
存
有
」
，
他
在
無
限
的
空
間
中
俯
觀
萬
物
，
好
像
在
他
的
感
官
中
一
樣
。
如
此
，
他
明
顯
地
以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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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哲
學
的
神
學
乃
是
跟
隨
他
的
科
學
觀
念
而
來
。
但
是
，
我
想
，
幾
乎
無
法
主
張
，
在
他
的
形
上
學
與
他
對

科
學
本
性
更
「
實
證
」
的
論
調
之
間
，
存
有
完
美
的
和
諧
。
牛
頓
也
沒
有
說
得
非
常
清
楚
，
那
一
個
功
能
是
由

以
太
來
完
成
，
那
一
個
是
由
上
帝
來
完
成
。
此
外
，
牛
頓
哲
學
的
神
學
在
一
個
由
於
有
神
論
觀
點
而
來
的
顯
然

不
利
之
處
下
辛
苦
努
力
著
，
柏
克
萊
看
出
此
點
，
並
提
出
來
說
明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從
自
然
底
不
規
則
現
象

以
及
從
需
要
隨
時
使
機
.
橄
運
轉
正
常
來
論
證
上
帝
存
在
，
照
這
樣
的
說
法
，
這
些
論
證
將
毫
無
令
人
信
服
的
力

量
，
只
要
假
設
的
不
規
則
現
象
變
成
可
用
經
驗
的
方
式
加
以
說
明
，
並
且
只
要
那
些
曾
經
君
起
來
無
法
以
機
械

的
方
式
加
以
解
釋
的
現
象
終
究
變
得
可
以
毫
無
困
難
地
符
合
對
自
然
的
機
械
說
明
。
不
僅
如
此
，
絕
對
時
空
的

概
念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證
明
提
供
薄
弱
的
基
礎
。
柏
克
萊
並
非
毫
無
來
由
地
擔
心
，
牛
頓
論
證
上
帝
存
在
的
方
式

會
使
得
哲
學
的
有
神
論
名
譽
掃
地
。
當
然
，
無
論
如
何
，
基
於
物
理
偎
設
的
論
證
比
起
假
設
本
身
不
能
更
兵

有
教
性
。
對
上
帝
存
在
，
不
可
能
有
個
確
定
的
後
天
(
但
可
。
回
古
巴
巴
。
證
明
，
除
非
是
基
於
那
些
真
理
性
確
實

是
獨
立
乎
科
學
發
展
的
命
題
，
以
便
它
不
會
因
科
學
的
進
步
而
受
到
影
響
。

不
過
，
牛
頓
哲
學
的
神
學
並
不
是
為
什
麼
在
任
何
一
本
現
代
哲
學
史
中
都
應
該
提
到
他
的
主
要
理
由
。
甚

至
也
不
是
由
於
他
的
科
學
哲
學
，
比
如
他
對
科
學
方
法
的
說
明
以
及
對
自
然
的
或
實
驗
的
哲
學
之
說
明
，
這
些

說
明
所
用
的
語
詞
並
不
都
是
清
晰
、
一
致
而
精
確
的
。
他
之
所
以
異
常
重
要
的
主
要
理
由
在
於
他
是
造
就
現
代

心
靈
及
世
界
底
科
學
觀
的
傑
出
人
物
之
一
。
他
承
續
了
伽
利
略
、
笛
卡
爾
那
一
批
人
所
發
展
出
的
工
作
，
而
且

藉
著
對
物
質
宇
宙
底
機
械
解
釋
提
出
了
廣
潤
的
科
學
基
礎
，
他
對
後
代
發
生
鉅
犬
的
影
響
。
我
們
不
必
一
定
要

去
接
受
那
些
反
對
牛
頓
神
學
觀
念
的
人
的
看
法
，
以
及
那
些
把
這
個
世
界
君
成
一
個
自
存
機
構
的
人
的
君
法
，

才
能
君
出
他
的
重
要
性
。
在
科
學
領
城
之
內
，
他
有
力
地
刺
激
經
驗
科
學
的
發
展
，
與
先
天
的
理
論
化
分
道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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鏘
，
而
藉
著
發
展
對
世
界
的
科
學
解
釋
，
他
將
最
重
要
的
資
料
之
一
提
供
給
後
來
的
哲
學
思
想
，
以
做
為
反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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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求
以
機
械
地
方
式
解
釋
宮
力
，
笛
卡
爾
曾
經
設
定
以
太
的
介
噴
造
成
渦
動
。

第
三
一
卷
，
第
十
入
章
，
第
二
節
。

關
於
這
些
文
藝
彼
典
的
抖
學
家
，
可
麥
克
本
哲
學
史
，
第
三
卷
，
第
十
入
章
。

數
學
原
理
，
初
版
序
。

@ @ @ @ 

一
七
二
一
年
第
三
一
版
，
頁
三
一
八
0
。

P
Z

。
片
古
詩
本
，
第
二
章
，
頁
三
一
田
。

@ @ 

同
上
。

先
亭
，
一

-
r二
一
一
年
第
三
版
，
頁
三
七
七
。

數
學
原
理
，
第
一
章
，
頁
六
。

@ @ @ 

同
上
。

光
亭
，
參
見
頁
一
O

入
起
。

æøæ 
問
上
，
頁
三
四
田
。

同
上
，
頁
三
七
丸
。

@ 

頁
三
四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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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祟
教
問
題

西洋哲學史

、
薩
繆
爾

•. 
克
拉
克

對
牛
頓
熱
烈
的
崇
拜
者
中
，
有
一
位
薩
穆
爾
﹒
克
拉
克
(
∞m
B
S
H
O
R
E
-
-
。
a
l
H
話
。
)
。
二
八
九

七
年
，
他
出
版
夏
克
﹒
洛
厚
特

Q
S
A
g
g肉
串

2
5

「
物
理
論
集
」
q
B
H
H
h
h
t
h
v
p
u
E
S
H
h

志
的
拉
丁
文

譯
本
，
在
註
解
中
他
特
意
使
譯
本
配
合
牛
頓
的
體
系
。
他
後
來
成
為
英
國
國
教
的
牧
師
，
出
版
了
不
少
神
學
的

著
作
以
及
註
釋
的
著
作
，
並
兩
度
在
波
義
耳
講
座
發
表
一
系
列
的
演
講
;
頭
一
次
在
一
七O
四
年
，
討
論
上
帝

的
存
有
與
屬
性
，
第
二
次
在
→
七

O
五
年
，
討
論
自
然
宗
教
與
歐
示
宗
教
的
證
攘
。
一
七

O
六
年
，
他
撰
文
反

對
亨
利
﹒
杜
德
威

(
E
S
H明
白
色
詞
。
口
)
。
的
君
法
，
後
者
以
為
靈
魂
天
生
就
是
會
毀
壞
的
，
但
是
經
由
上
帝

的
慈
愛
，
他
可
以
為
了
來
世
的
賞
罰
而
賦
予
靈
魂
不
朽
性
。
他
文
出
版
牛
頓
「
光
學
」
的
譯
本
。
他
在
一
七
一

五
年
、
一
七
一
六
年
與
萊
布
尼
茲
爭
論
宗
教
與
自
然
哲
學
的
原
理
。
在
他
去
世
的
時
候
，
他
是
西
敏
寺
聖
詹
姆

斯
教
區
的
牧
師
，
安
呢
女
王
於
一
七
O
九
年
頒
給
他
一
份
聖
倖
。

克
拉
克
的
波
義
耳
講
座
乃
是
針
對
「
霍
布
斯
先
生
，
史
賓
諾
沙l1

『
理
性
的
聖
經
』
(
。
這
鬥
吉
夫
均
為
l



宗教問題

2

。
這
)
一
書
的
作
者
，
以
及
其
他
反
對
自
然
宗
敢
與
歐
示
宗
教
的
人
」
'
於
其
中
，
克
拉
克
以
長
篇
大
論
對
上

帝
存
在
提
出
後
天
的
論
證
。
他
宣
稱
，
他
要
極
力
主
張
「
這
類
命
題
，
並
不
離
開
那
一
切
無
神
論
者
所
接
以
為

不
信
仰
底
理
由
，
亦
是
不
能
加
以
否
認
的
。
」
@
他
接
著
發
表
並
證
明
若
干
命
題
，
以
一
種
邏
輯
而
系
統
的
方

式
刻
意
地
呈
現
對
上
帝
信
仰
的
理
性
性
格
。

以
下
就
是
這
些
命
題
。
第
一
，
「
有
個
東
西
從
無
始
以
來
即
存
在
著
，
這
個
事
實
是
絕
對
確
實
的
，
且
是

不
可
否
認
地
確
實
的
。
」
@
因
為
目
前
有
東
西
存
在
;
而
它
們
不
可
能
從
無
中
而
來
。
如
果
現
在
有
任
何
東
西

存
在
，
則
有
→
東
西
是
從
無
始
以
來
剖
存
在
。
第
二
，
「
從
無
始
以
來
有
個
不
生
不
誠
、
獨
立
自
主
的
東
西
存

在
。
」
@
耽
然
有
依
屬
的
東
西
，
則
得
有
不
依
屬
的
東
西
。
否
則
，
一
切
依
屬
的
事
物
的
存
在
，
即
沒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
第
三
，
「
那
個
從
無
始
以
來
即
存
在
的
不
生
不
誠
、
獨
立
自
主
的
東
西
，
它
的
存
在
沒
有
任
何
外
在

的
原
因
，
它
必
績
是
自
存
的
合
巴
『
I
O
M

宮
古
巴
，
亦
即
必
然
存
在
的
官

g
g
g

巴
拉I
O
M

宮
古
巴
。
」
@
克
拉

克
接
著
主
張
說
，
這
個
必
然
的
存
有
必
績
是
單
純
的
、
無
限
的
，
而
且
它
不
可
能
是
這
個
世
界
或
任
何
物
質
的

事
物
。
一
個
必
然
的
存
有
必
然
存
在
且
是
不
生
不
誠
的
。
但
是
，
雖
然
我
們
能
移
知
道
這
個
存
有
不
是
什
麼
，

我
們
亦
無
法
了
解
它
的
實
質
。
因
此
，
第
四
個
命
題
述
說
，
「
那
個
自
存
或
必
然
存
在
的
存
有
底
實
質
或
本
質

到
底
是
什
麼
，
我
們
全
然
無
知
，
我
們
也
根
本
不
可
能
去
了
解
它
u

」
@
我
們
對
任
何
事
物
本
質
或
實
質
的
了

解
，
沒
有
比
對
上
帝
的
更
少
。
可
是
，
第
五
個
命
題
仍
然
說
，
「
雖
然
這
個
自
存
的
存
有
底
實
質
或
本
質
，
其

本
身
對
我
們
而
言
是
絕
對
無
法
了
解
的
，
然
而
他
本
性
底
本
質
屬
性
有
許
多
確
實
是
可
說
明
的
，
如
同
他
的
存

在
一
樣
。
所
以
，
首
先
，
這
個
自
存
的
存
有
必
讀
必
然
地
為
永
恆
的
。
」
@
第
六
個
命
題
@
述
說
，
這
個
自
存

.217. 第九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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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存
有
必
績
是
無
限
的
、
遍
在
的
;
而
第
七
個
命
題
@
說
，
這
個
存
有
必
須
是
一
個
且
只
有
一
個
;
第
八
個
命

題
@
則
說
，
上
帝
必
績
是
睿
智
的
;
第
九
個
命
題
@
說
，
他
必
領
具
有
自
由
;
第
十
個
命
題
@
說
，
他
必
須
是

全
能
的
;
第
十
一
個
命
題
@
說
，
這
無
上
的
原
因
必
績
有
無
限
的
智
慧
;
第
十
二
個
命
題
說
，
這
個
無
上
的
原

因
必
讀
有
「
無
限
的
善
性
、
正
義
、
和
真
理
，
以
及
一
切
其
他
道
德
的
完
美
德
性
，
以
成
為
這
個
世
界
無
上
的

統
治
者
與
裁
決
者
。
」
@

在
他
反
省
及
論
證
的
過
程
中
，
克
拉
克
多
少
有
些
隨
俗
地
批
評
士
林
哲
學
家
，
比
如
說
，
批
評
他
們
使
用

無
意
義
的
名
辭
。
不
過
，
他
本
人
同
樣
也
會
受
到
這
種
使
用
專
門
名
辭
底
批
評
，
此
外
，
任
何
對
土
林
哲
學
傳

統
稍
有
所
知
的
讀
者
，
都
會
明
顯
地
若
出
來
，
克
拉
克
運
用
了
大
量
的
士
林
哲
學
傳
統
。
不
過
，
這
不
是
說
，

除
了
從
士
林
哲
學
而
來
的
之
外
，
克
拉
克
思
想
中
空
無
一
物
。
例
如
，
有
人
對
他
第
六
個
命
題
(
自
存
的
存
有

必
然
是
無
限
的
、
遍
在
的
)
提
出
反
對
說
，
遍
在
並
不
是
必
然
地
屬
於
自
存
的
存
有
這
個
概
念
，
這
時
，
他
為

了
維
護
自
己
的
主
張
而
論
辯
說
，
空
間
和
綿
延
(
這
是
指
絕
對
的
且
無
限
的
空
問
與
綿
延
)
是
上
帝
的
性
質
。

@
「
空
間
是
自
存
的
實
體
的
性
質
，
而
不
是
任
何
其
他
實
體
的
性
質
。
一
切
其
他
的
實
體
是
在
空
間
之
中
，
且

被
空
間
貫
穿
，
但
是
自
存
的
實
體
則
不
在
空
間
中
，
且
不
被
空
間
貫
穿
，
(
如
果
允
許
我
這
樣
說
)
，
它
本
身

乃
是
空
間
的
根
基
，
乃
是
空
間
和
綿
延
本
身
存
在
的
基
礎
。
那
個
空
間
與
綿
延
顯
然
是
必
然
的
，
可
是
本
身
還

不
是
實
體
而
只
是
性
質
，
這
明
白
地
表
示
了
，
缺
乏
這
些
性
質
就
無
法
存
在
的
實
體
本
身
遠
比
這
些
性
質
更
為

必
然
(
如
果
有
可
能
相
比
較
的
話
)
。
」
@
在
對
進
一
步
反
對
意
見
的
答
覆
中
，
克
拉
克
承
認
，
「
說
自
存
的

實
體
是
空
間
的
根
基
，
或
說
空
間
是
自
存
的
實
體
的
性
質
，
或
許
都
不
是
非
常
妥
當
的
表
達
方
式
。
」
@
但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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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他
接
著
指
出
，
他
認
為
無
限
的
空
間
和
綿
延
在
某
層
意
義
上
乃
是
獨
立
於
有
限
事
物
之
外
的
真
實
存
在
。

不
過
，
它
們
還
不
是
實
體
。
克
拉
克
沒
有
首
先
從
空
間
與
綿
延
來
證
閉
上
帝
的
存
在
。
如
我
們
己
見
的
，
他
在

第
六
個
命
題
之
前
部
證
明
了
自
存
實
體
的
存
在
。
但
是
，
在
證
明
上
帝
存
在
之
後
，
他
主
張
，
無
限
的
空
間
和

綿
延
必
績
是
上
帝
的
性
質
。
然
而
，
在
他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說
明
中
似
乎
有
個
重
大
的
混
淆
，
是
他
沒
有
弄
清
楚

的
。
因
為
，
說
空
間
與
綿
延
是
上
帝
的
性
質
，
與
說
上
帝
在
某
層
意
義
上
是
空
間
與
時
間
的
基
礎
，
並
不
是
同

一
回
事
。
或
許
可
以
說
，
對
克
拉
克
而
言
，
無
限
的
空
間
與
無
限
的
綿
延
是
神
聖
的
遍
在
與
永
恆
。
但
是
，
如

果
是
這
樣
的
話
，
則
需
要
有
個
解
釋
去
說
明
我
們
如
何
能
移
知
道
它
們
而
卻
沒
有
先
知
道
上
帝
。

克
拉
克
對
此
問
題
的
看
法
極
為
類
似
牛
頓
的
君
法
，
以
致
有
時
候
有
人
以
為
他
抄
襲
了
牛
頓
的
著
作
。
但

是
，
歷
史
學
者
已
經
正
確
地
指
出
，
在
牛
頓
出
版
「
數
學
原
理
」
第
二
版
的
「
一
般
註
釋
」
以
前
九
年
左
右
，

克
拉
克
就
先
已
詳
述
了
他
的
觀
念
。
但
是
，
縱
然
克
拉
克
沒
有
從
牛
傾
那
襄
借
來
他
的
觀
念
，
我
們
也
可
以
完

全
了
解
，
在
他
與
萊
布
尼
茲
的
通
信
中
，
他
為
維
護
牛
頓
的
理
論
而
反
對
後
者
的
批
評
，
後
者
以
為
它
是
荒
唐

的
。
他
也
乘
此
機
會
發
展
他
自
己
的
觀
念
。
因
此
，
「
空
間
不
是
一
個
存
有
，
不
是
一
個
永
恆
而
無
限
的
存

有
，
不
是
一
個
永
恆
而
無
限
的
存
有
，
而
是
一
個
永
恆
而
無
限
的
存
有
底
性
質
或
結
果
。
無
限
的
空
間
無
邊
無

際
;
但
是
無
邊
無
際
並
不
是
上
帝
;
因
此
，
無
限
的
空
間
不
是
上
膏
。
」
@
萊
布
尼
茲
反
對
說
，
絕
對
的
或
純

粹
的
空
間
是
想
像
的
，
是
想
像
的
構
造
;
但
是
克
拉
克
回
答
說
，
「
物
質
界
之
外
的
空
間
(
如
果
物
質
世
界
的

體
積
是
有
限
的
)
不
是
想
像
的
，
而
是
真
實
的
。
」
@
不
過
，
這
個
空
間
與
上
帝
之
間
的
精
確
關
係
仍
是
模
糊

的
。
說
它
不
是
上
帝
而
是
上
帝
的
性
質
，
並
不
是
非
常
顯
豁
的
說
法
，
而
如
果
把
它
說
成
上
帝
的
「
結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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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會
弄
得
更
不
清
楚
。
根
攘
克
拉
克
，
「
如
果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存
在
，
那
麼
上
帝
的
遍
在
與
永
存
將
會
使
空
間

和
時
間
恰
如
它
們
現
在
一
樣
。
」
@
不
過
，
萊
布
尼
茲
極
力
主
張
說
，
「
如
果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存
在
，
空
間
與

時
間
將
只
存
在
於
上
帝
底
觀
念
中
。
」
@

撇
開
克
拉
克
相
當
模
糊
的
時
空
理
論
不
談
，
我
們
可
以
概
略
地
說
，
在
他
的
眼
中
，
上
帝
的
存
在
對
任
何

仔
細
考
慮
任
何
一
個
有
限
事
物
涵
蠢
的
人
都
是
或
應
該
是
明
白
的
。
所
以
他
也
認
為
，
任
何
人
都
能
移
毫
無
困

難
地
分
辨
關
對
與
錯
之
間
客
觀
的
差
別
。
「
事
物
有
某
些
必
然
而
永
恆
的
差
異
，
而
不
同
事
物
或
不
同
關
係
底

相
五
應
用
也
有
某
些
當
然
的
適
合
或
不
適
合
;
這
些
不
是
基
於
任
何
積
極
的
構
造
，
而
是
不
可
變
地
奠
基
於
事

物
的
本
性
和
理
由
中
，
並
且
不
可
避
免
地
發
自
於
事
物
本
身
的
差
異
。
」
@
例
如
，
人
對
上
帝
的
關
係
使
得
人

不
可
改
變
地
適
合
於
應
該
去
尊
敬
、
崇
拜
、
服
從
他
的
創
造
主
。
「
相
同
的
，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彼
此
的
交
往

中
，
也
是
不
可
否
認
地
較
適
合
於
'
(
這
是
絕
對
的
，
而
且
是
就
事
物
自
身
的
本
性
而
言
)
，
所
有
的
人
應
該

努
力
增
進
全
體
普
遍
的
善
與
幸
福
，
而
不
是
所
有
的
人
應
該
不
斷
地
致
力
全
體
的
毀
戚
。
」
@

克
拉
克
反
對
霍
布
斯
而
堅
決
主
張
說
，
這
些
適
合
與
不
適
合
底
關
係
無
關
乎
任
何
社
會
的
契
約
，
而
且
它

們
所
引
起
的
義
務
是
完
全
無
關
乎
任
何
法
律
的
制
定
以
及
賞
罰
的
應
用
，
不
論
是
現
在
的
或
未
來
的
。
事
實

上
，
道
德
法
則
是
如
此
「
清
楚
而
自
明
的
，
以
致
唯
有
心
靈
底
愚
不
可
及
、
習
俗
底
墮
落
論
喪
、
精
神
底
荒
誕

乖
張
，
才
可
能
使
一
個
人
稍
微
對
它
們
有
點
懷
疑
。
」
@
這
些
「
永
恆
的
道
德
義
務
自
然
地
肩
負
在
一
切
有
理

性
的
存
在
者
的
身
上
，
甚
至
優
先
於
他
們
對
上
帝
積
極
的
意
旨
與
命
令
的
考
慮
。
」
@
但
是
他
們
對
義
務
的
履

行
，
事
實
上
是
積
極
地
被
上
帝
所
要
求
的
，
而
上
帝
根
接
他
們
對
道
德
法
則
的
履
行
與
違
背
而
予
以
賞
罰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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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到
「
次
級
而
附
加
的
義
務
」
，
但
是
三
切
義
務
中
根
源
的
義
務
.•.... 

乃
是
事
物
底
永
恆
理

由
。
」
@
換
句
話
說
，
有
個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
只
要
不
是
白
癡
，
也
不
是
墮
落
得
無
可
救
藥
，
每
個
人
都
至

少
可
以
認
識
到
它
的
主
要
原
則
。
而
「
霍
布
斯
稱
之
為
自
然
狀
態
的
那
個
狀
態
絕
對
不
是
個
自
然
狀
態
，
而
是

個
最
最
不
自
然
、
墮
落
到
無
以
復
加
而
無
法
想
像
的
狀
態
。
」
@

不
過
，
雖
然
道
德
法
則
底
基
本
原
則
對
那
些
沒
有
蔽
障
、
沒
有
邪
曲
的
心
靈
是
自
明
的
，
雖
然
從
這
些
原

則
可
以
導
出
更
多
特
殊
的
現
則
，
但
是
人
在
實
際
狀
況
中
是
需
要
對
道
德
真
理
加
以
指
導
。
這
個
結
果
表
示
，

敵
示
在
道
德
上
是
必
要
的
;
而
真
的
神
聖
敵
示
則
是
基
督
宗
教
。
基
督
敢
不
僅
包
括
那
些
理
住
在
原
則
上
能
移

自
己
找
到
的
真
理
，
也
包
括
那
些
超
出
理
性
的
真
理
，
雖
然
這
些
真
理
並
不
違
反
理
性
。
但
是
「
這
些
主
張
的

每
一
個
都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趨
向
與
一
種
直
接
而
有
力
的
影
響
，
去
改
造
人
們
的
生
活
並
改
正
他
們
的
行
為
。
這

是
所
有
真
的
宗
教
的
偉
大
目
標
與
終
極
宗
旨
。
」
@
而
且
基
督
宗
敬
的
真
理
性
也
被
奇
蹟
和
預
言
所
肯
定
。

宗教問題

二
、
祖
鼎
立
仲
故
耐
丰
台

.221 .第九章

如
同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或
放
任
主
義
者
，
克
拉
克
是
個
「
理
性
主
義
者
」
'
也
就
是
說
他
訴
諸
理

性
，
並
主
張
基
督
宗
教
具
有
理
性
的
基
礎
。
他
不
是
那
種
不
考
慮
足
以
支
持
信
仰
的
理
性
根
攘
就
直
接
訴
諸
信

仰
的
人
。
而
且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發
現
三
種
趨
向
，
要
把
基
督
教
理
性
化
，
並
拉
掉
「
奧
秘
」
概

念
。
同
時
，
他
截
然
分
開
他
與
理
神
論
者
的
關
係
。
在
他
第
二
系
列
的
故
義
耳
演
講
中
，
他
把
一
般
所
謂
的
理

神
論
者
分
為
四
類
或
四
派
。
第
一
派
的
人
，
他
們
承
認
上
帝
創
造
世
界
，
卻
否
認
他
擔
負
任
何
統
治
世
界
的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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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
第
二
派
的
人
，
他
們
相
信
一
切
自
然
事
件
乃
是
依
輯
於
神
的
活
動
，
但
是
他
們
同
時
主
張
}
由
於
道
德
的

差
別
只
是
依
賴
於
人
類
積
極
的
法
律
，
上
帝
不
理
會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
第
三
派
的
人
，
他
們
確
實
認
為
上
帝
希

望
他
所
創
造
的
有
理
性
者
有
道
德
行
為
，
但
是
他
們
不
相
信
靈
魂
有
不
朽
性
。
第
四
派
的
人
，
他
們
相
信
有
來

世
，
於
其
中
，
上
帝
分
別
施
以
賞
罰
，
但
是
他
們
只
接
受
那
些
能
移
由
理
性
本
身
所
發
現
的
真
理
。
而
「
我
以

為
，
唯
有
這
些
人
才
是
真
正
的
理
神
論
者
。
」
@
依
克
拉
克
的
意
見
，
這
些
「
真
正
的
理
神
論
者
」
唯
有
在
下

列
這
種
哲
學
家
中
才
可
發
現
，
他
們
不
抱
持
任
何
對
神
聖
獻
示
的
知
識
而
生
活
著
，
但
是
他
們
承
認
並
遵
循
自

然
宗
教
與
自
然
道
德
的
原
則
與
義
務
。
換
句
話
說
，
他
所
承
認
的
「
真
正
的
」
理
神
論
者
，
是
那
些
異
教
的
哲

學
家
(
如
果
有
的
話
，
只
要
他
們
合
乎
必
要
的
限
制
條
件
)
，
而
不
是
當
時
的
理
神
論
者
。

克
拉
克
對
理
神
論
者
的
意
見
在
論
調
上
顯
得
相
當
好
辯
;
但
是
他
的
分
類
，
縱
使
是
過
於
造
作
，
也
有
益

於
彰
顯
共
通
的
基
礎
以
及
差
異
。
「
理
神
論
」
金
。
眩
目
)
一
辭
在
十
六
世
紀
首
次
被
使
用
，
而
在
此
處
它
是

用
來
指
一
畫
作
者
，
他
們
絕
大
部
分
屬
於
十
七
世
紀
末
葉
及
十
八
世
紀
初
期
，
他
們
駁
斥
超
自
然
的
敵
示
與
神

獻
的
奧
秘
這
些
觀
念
。
洛
克
本
人
沒
有
排
斥
敢
示
觀
念
，
但
是
我
們
也
已
君
到
，
他
主
張
理
性
是
敵
示
的
裁
決

者
，
而
且
他
在
一
六
九
五
年
出
版
的
「
基
督
宗
教
的
合
理
性
」
(
h
s
s
s泛
的
是
說
屯
的
穹
設
古
巴
H
H
)對

基
督
宗
歡
合
理
化
的
導
向
給
于
有
力
的
刺
激
。
理
神
論
者
以
更
極
端
的
方
式
來
運
用
洛
克
的
觀
念
，
而
想
把
基

督
教
變
成
一
個
純
粹
的
自
然
宗
教
，
排
除
獨
一
無
二
的
歐
示
觀
念
，
並
試
著
在
歷
史
上
不
同
的
宗
教
的
按
心
中

找
出
合
理
的
本
質
。
他
們
共
通
地
具
有
對
上
帝
的
信
仰
，
這
點
使
他
們
不
同
於
無
神
論
者
;
他
們
不
相
信
任
何

獨
一
無
二
的
敵
示
，
以
及
超
自
然
的
教
贖
計
畫
，
這
點
使
他
們
不
同
於
正
統
的
基
督
教
徒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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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相
信
上
帝
的
理
性
主
義
者
。
同
時
，
他
們
彼
此
之
間
的
差
異
也
很
大
，
因
此
，
沒
有
理
神
論
學
派
這
麼
一
回

事
。
有
些
人
反
對
基
督
教
，
而
有
些
人
則
否
，
雖
然
他
們
想
把
基
督
宗
教
變
成
自
然
宗
教
。
某
些
人
相
信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
其
他
人
則
不
然
。
有
些
人
說
得
好
像
上
帝
創
造
了
世
界
而
後
任
它
依
照
自
然
法
則
而
運
化
。
這

些
顯
然
是
受
到
宇
宙
系
統
底
新
的
機
械
觀
的
強
烈
影
響
。
而
另
外
一
些
人
則
至
少
對
於
神
的
保
佑
具
有
某
些
信

仰
。
最
後
，
有
些
人
想
把
上
帝
與
自
然
同
一
化
，
而
別
的
人
則
相
信
有
人
格
的
上
帝
。
但
是
在
時
間
底
過
程
中
，

「
有
神
論
者
」
(
岳O
U
C
一
辭
被
用
來
指
後
者
，
以
區
別
自
然
主
義
的
泛
神
論
者
，
並
區
別
那
些
全
然
否
定
神

聖
天
理
統
治
的
人
。
總
之
，
十
八
世
紀
的
理
神
論
指
的
是
對
宗
教
底
超
自
然
化
加
以
反
對
，
並
且
拒
絕
接
受
任

何
依
攘
權
威
而
來
的
宗
教
主
張
。
因
為
，
理
神
論
的
理
性
，
而
且
唯
有
理
性
而
己
，
在
宗
教
中
是
真
理
的
裁
決

者
，
如
同
在
其
他
地
方
一
樣
。
因
此
，
他
們
也
被
稱
為
「
自
由
思
想
家
」

(
p
g
l岳
戶
口
宮
門
的
)
，
這
個
名
辭
顯

示
出
，
對
他
們
而
言
，
理
性
活
動
不
應
該
受
到
傳
統
及
權
威
的
束
縛
，
不
論
是
來
自
聖
經
的
或
來
自
教
會
的
。

懇
求
把
理
性
當
做
宗
教
真
理
獨
一
無
二
的
裁
決
者
，
這
種
思
想
表
現
在
下
述
書
中
，
如
約
翰
﹒
托
蘭
德

它
各
自
斗
。-
s
a
-
-趴斗
。l
=
N
S
於
一
六
九
六
年
出
版
的
「
無
神
秘
性
的
基
督
宗
教
」
〈
的
可
恥
的
同
芯
去
楠
、

h
a

』
h
u
E內建
設5
)

，
以
及
馬
太
﹒
丁
達
爾

(
Z
E岳
。
還
吋

E
E
-
-
0
.
z
u
a
l
H
3
3

於
一
七
三
0
年
出
版
的
「
與

創
世
並
存
的
基
督
宗
教
」
(
的
亨
凡
的
同
舍
去
冉
、
思
。
記

S

惡
心
的
這
h
N
H
E
兵
。

3

志
為
的
S
Y
N
Q
h
白
宮
。
泣
的
街
去
。
這

毛
志
為
均
已
仿
古
遺
失
h
a
H
交
給
)
。
後
一
本
著
作
被
當
成
一
種
理
神
論
的
聖
經
，
並
引
發
若
干
反
應
，
例
如

約
翰
﹒
康
尼
貝
〈
徊
。
宮
的
。S
Z
R
0
)
於
一
七
三
二
年
出
版
的
「
獻
示
宗
教
底
答
蹲
」
(
已
久
h
a
a

之
肖
遠
l

s
r
h
H同
巴
拉
仇
。
3
)
。
布
特
勒
的
「
宗
教
的
類
比
」
(
K
A
浴
缸
。h
H

《

N
C
N
H曳。3
)
大
部
分
也
是
針
對
丁
達
爾

.223.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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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著
作
。
另
一
些
同
類
的
理
神
論
的
著
作
則
有
威
廉
﹒
烏
拉
斯
頓
(
看
E
U
B

於
一
七
二
二
年
出
版
的
「
略
述
自
然
底
宗
教
」
(
吋
E
h
m
h

仿
古
a
o
h
h
a
a
這
巳
已
全
S芯
3

，
以
及
湯
瑪

斯
﹒
庫
布
(
吋
H
E
B
g
n
z
5
.
戶
。
司
1
5
垃
)
於
一
七
三
九
年
出
版
的
「
耶
穌
基
督
的
真
福
音
」
(
吋
穹
門
可
認
為

b
g
h
v
h
h
夫
也
可
為
這
個
的
穹
室
)
。
「
自
由
思
考
」
的
權
利
則
由
安
東
尼
﹒
戈
林
斯
(
〉
E
E
D

咱
們
已
E
m
-
-
s
a
l

(
K
A
b命的
。
H
h
『
息
。
H
『
選
為
l
H
b
E
E
H
H
h
小
。
閃
閃
h
N
M
E

『H
R包

4
〈
。-
-
m
w
m

阱
。
自
﹒-
a
u。
t
H斗
M
h
p〉

西洋哲學史

可
追
〉
於
一
七
一
三
年
在
「
論
自
由
思
考
」

FHHbhN 

』
已
是
h
H
法
恥
的
惜
、
。
S
H
b
。

L『
h
H
h
h
n
H
肉
h
H
N
t
h
H
『
『
的
心
I
H
』
立
法
』
w
h
『
師
)

一
書
中
宣
揚
。

若
干
像
丁
達
爾
這
一
類
的
理
神
論
者
，
無
疑
地
只
是
關
心
於
解
釋
他
們
認
為
是
真
實
、
自
然
宗
教
底
共
同

本
質
的
那
些
東
西
。
而
基
督
宗
教
的
本
質
對
他
們
而
言
，
主
要
在
於
它
的
倫
理
的
教
誨
。
他
們
不
贊
同
不
同
基
督

徒
團
體
的
教
條
爭
論
，
但
是
他
們
也
不
極
端
地
反
對
基
督
宗
教
。
然
而
，
另
一
些
理
神
論
者
則
是
比
較
極
端
的
思

想
家
。
約
翰
﹒
托
蘭
德
在
他
重
新
回
到
新
教
之
前
，
他
有
一
小
段
時
間
改
信
天
主
教
，
最
後
成
為
泛
神
論
者
。

他
思
想
的
這
一
層
面
表
現
於
一
七
二
0
年
出
版
的
「
泛
神
論
者
畫
像
」
(
、
§
$
氏
紅
吼
叫
。
3
)
一
書
中
。
他
責
難

史
賓
諾
莎
未
能
君
出
運
動
是
物
體
底
本
質
屬
性
，
但
是
他
的
立
場
與
史
民
相
近
，
只
是
他
比
史
民
多
了
許
多
唯

物
論
的
思
想
。
對
托
蘭
德
而
言
，
心
靈
只
是
大
腦
的
功
能
或
附
帶
現
象
。
再
者
，
安
東
尼
﹒
戈
林
斯
在
他
於
一

七
一
五
年
出
版
的
「
人
類
自
由
探
討
」
它
是
玄
之
的
。
遐
思
這
言
h
h
H
h
§
§
史
穹
立
地
)
一
書
中
坦
率
地
提

出
一
種
決
定
論
的
理
論
。
而
湯
瑪
斯
﹒
烏
爾
斯
頓
可
z
s
g
d
吧
。
。
E
S
P
-
E
S
-
5
u
u
)
在
以
寓
言
詮
釋
聖

經
的
掩
護
之
下
，
對
基
督
奇
蹟
與
基
督
復
活
的
史
實
性
發
出
疑
問
。
湯
瑪
斯
﹒
謝
洛
克

(
4月5
B
g
g
o
H
-
S
R
)

於
一
七
二
九
年
出
版
的
「
審
問
那
些
著
到
耶
穌
復
活
的
人
」
(
可
官
司
立
已
矢
志
為
哥
址
是
g
g
矢
志
自



題

(
巳
命
的
。
這
個
自
〉
的
回
廳
，
他
們
涉
及
的
是
復
活
間

波
令
布
羅
克
(
固
自
屯
的
F
E
E
-
S
Z
S
E

切
。
戶
戶
口
嘻
呂
京
戶
。
斗
∞

I
-
a
c
由
於
他
在
政
治
方
面
卓
越

的
成
就
而
成
為
受
人
注
目
的
理
論
者
。
法
令
布
羅
克
把
洛
克
當
成
他
的
師
矢
，
但
是
他
解
釋
洛
克
經
驗
論
的
方

式
則
與
洛
克
的
精
神
不
一
致
。
因
為
他

想
把
洛
克
的
哲
學
往
實
證
論
的
方
向
發

展
。
他
遠
逐
柏
位
圖
及
「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
包
括
奧
古
斯
丁
、
馬
勒
布
朗

雪
、
巴
克
萊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以
及
薩
個
體
爾
﹒
克
拉
克
。
在
他
的

眼
中
，
形
上
學
乃
是
想
傲
的
產
物
。
這

點
固
然
沒
有
使
他
不
去
主
張
全
能
、
全

智
的
創
造
主
的
存
在
可
以
由
對
宇
宙
系

統
的
反
省
而
得
到
證
閉
，
但
是
他
強
調

神
的
超
越
性
，
並
排
斥
「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的
「
分
享
」

Q
O
E
O
-
3泣。
自
〉

觀
念
。
說
「
神
愛
世
人
」
是
無
聊
的
，

h
g
泉
之
心
的
丘
。
謎
。h
t
E
M
R
C則
是
對
烏
爾
斯
頓
「
論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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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說
法
只
能
滿
足
人
們
吹
噓
自
己
重
要
底
欲
望
。
當
然
，
這
點
表
示
，
波
令
布
羅
克
必
得
除
去
基
督
眾
教
主

要
的
特
色
成
分
，
並
把
它
轉
變
成
他
以
為
的
那
種
自
然
宗
教
。
他
沒
有
明
福
地
否
定
基
督
是
彌
賽
亞
，
或
是
否

定
他
顯
現
奇
蹟
;
實
際
上
他
肯
定
這
兩
個
主
張
。
但
是
保
除

9
2
日
)
的
作
晶
及
鬥
徒
則
受
到
他
尖
銳
的
批

評
。
基
督
降
臨
的
目
的
及
他
的
活
動
的
目
的
純
粹
只
是
去
肯
定
自
然
宗
教
底
真
理
性
。
超
度
與
救
贖
的
神
學
是

個
沒
有
價
值
的
贅
物
。
雖
然
他
崇
敬
洛
克
，
但
是
波
令
布
洛
克
全
然
缺
乏
洛
克
那
種
完
全
的
基
督
徒
的
虔
誠
，

而
且
他
的
形
相
被
犬
儒
主
義
污
染
，
這
種
主
義
是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之
欠
的
心
中
完
全
沒
有
的
。
依
波
令
布
羅
克

的
意
見
，
應
該
聽
任
平
民
大
眾
承
襲
有
力
而
流
行
的
宗
教
，
而
不
要
受
到
自
由
思
想
家
的
干
擾
。
自
由
思
考
乃

是
貴
挨
階
層
及
文
化
階
層
的
特
權
。

英
國
的
理
神
論
者
決
不
是
深
奧
的
哲
學
家
;
但
是
這
個
運
動
具
有
某
種
可
觀
的
影
響
。
在
法
國
，
例
如
，

伏
爾
泰
是
按
令
布
羅
克
的
崇
拜
者
，
而
狄
德
洛
(
早
已
。8
3
至
少
有
一
股
時
期
是
個
理
神
論
者
。
美
國
政
治
家

蹉
傑
明
﹒
佛
蘭
克
林

S
S
Y
B
E
F
g
E
S

曾
一
度
從
非
宗
教
的
觀
點
撰
文
反
對
烏
拉
斯
頓
的
「
略
述
自

然
底
宗
教
」
，
他
也
自
認
是
個
理
神
論
者
。
但
是
，
當
然
在
法
國
與
美
國
的
理
神
論
者
之
間
有
相
當
的
差
別
。

前
者
傾
向
尖
刻
地
譏
諷
並
攻
擊
正
統
的
基
督
宗
教
，
而
後
者
則
更
類
似
英
國
理
神
論
者
，
積
極
地
關
心
自
然
宗

教
與
道
德
。

西洋哲學史

一
二
、
本
巾
社
付
齡
切
牛
土
址
狄

理
神
論
的
對
手
中
，
最
負
盛
名
的
就
是
約
瑟
夫
﹒
布
特
勒
令

g
a
v
切
已
-
o
p
-
a沼

L
a
N
)
，
他
是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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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誤
都
〈
U
E
E
B
)
的
主
教
。
一
七
三
六
年
出
版
了
他
的
主
要
著
作
|
|
「
宗
教
的
類
比
」
(
可
當
A
E
E
已

久
均
為E
h
t
p
h
a
H
a
E
N

訟
法
k
h
R
e
a
t
a
-
H
S
H
b
m
n
§
h
E
E
H
E
W
H

訟
法
R凹
的
是
志
為
。
\
h
b
H違
心
)
。
@
布
特
勒

在
這
本
書
的
序
言
中
說
，
「
不
知
怎
麼
搞
的
，
許
多
人
理
所
當
然
地
認
為
基
督
宗
教
不
再
是
個
值
得
探
討
的
主

題
，
而
認
為
現
在
終
於
發
現
它
是
個
虛
構
的
東
西
。
於
是
，
他
們
把
這
種
君
法
當
成
這
個
時
代
中
一
切
有
識
見

的
人
的
共
同
觀
點
，
基
督
教
剩
下
的
唯
一
作
用
只
是
做
為
嬉
誰
與
愚
弄
的
主
要
題
材
，
算
是
對
它
長
久
以
來
打

擾
世
人
歡
樂
的
報
復
。
」
@
布
特
勒
寫
作
的
時
展
，
正
值
宗
教
在
英
國
處
於
相
當
的
低
潮
，
而
他
主
要
的
著
眼

點
郎
在
於
表
明
對
基
督
宗
教
的
信
仰
並
非
不
合
理
的
。
飯
然
他
特
別
關
心
的
是
理
神
論
者
，
他
就
把
他
們
君
成

宗
教
普
遍
哀
頹
底
徵
候
。
但
是
他
之
所
以
關
心
他
們
，
乃
是
由
於
他
預
設
了
上
帝
的
存
在
，
而
不
欲
證
明
之
。

「
宗
教
的
類
比
」
一
書
的
目
的
不
是
要
去
證
明
有
個
來
世
、
上
帝
在
人
死
後
施
以
賞
罰
，
以
及
基
督
教
是

真
的
。
這
本
書
的
目
的
比
較
局
限
，
乃
是
在
表
明
接
受
這
些
真
理
並
非
不
合
理
的
，
除
非
理
神
論
者
肯
招
認
，

他
們
對
自
然
底
系
統
與
過
程
的
所
有
信
仰
都
是
不
合
理
的
。
我
們
對
自
然
的
知
識
是
或
然
的
。
固
然
，
或
然
性

可
以
達
到
非
常
高
的
程
度
;
但
是
，
我
們
對
自
然
所
具
有
的
知
識
乃
是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的
，
縱
使
它
達
到
很
高

程
度
的
或
然
性
，
它
仍
然
只
是
或
然
的
。
而
且
我
們
所
不
了
解
的
事
還
有
許
多
。
儘
管
我
們
的
知
識
有
所
限

制
，
但
是
，
僅
僅
由
於
許
多
事
對
我
們
仍
是
釀
朧
的
，
理
神
論
就
不
質
問
我
們
對
自
然
的
信
仰
底
合
理
性
與
合

法
性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類
比
地
論
辯
說
，
如
果
在
宗
教
真
理
的
領
域
中
，
我
們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類
似
於
我
們

在
自
然
知
識
中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
而
大
家
都
承
認
自
然
是
上
帝
創
造
的
，
那
麼
，
這
些
困
難
不
能
成
為
揖
棄
宗

教
學
說
的
理
由
。
換
句
話
說
，
理
神
論
者
非
難
某
些
自
然
宗
教
的
真
理
底
困
難
，
像
是
靈
魂
不
朽
的
問
題
，
並

.227.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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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非
難
做
示
眾
教
的
真
理
;
但
是
，
如
果
宗
教
的
真
理
類
比
於
我
們
對
自
然
的
組
織
與
過
程
的
知
識
、
或
於
其

中
有
相
似
的
東
西
，
而
理
神
論
者
亦
承
認
上
帝
是
自
然
底
造
物
主
，
那
麼
，
這
些
困
難
的
存
在
並
不
能
構
成
那

些
命
題
的
反
證
。
在
導
論
中
，
布
特
勒
引
用
奧
利
真
(
O巳
∞8
)
的
話
，
大
意
是
說
，
凡
相
信
聖
經
是
出
自
那

創
造
自
然
的
造
物
主
的
人
，
必
會
在
聖
經
中
找
到
他
在
自
然
中
所
發
現
的
同
樣
困
難
。
「
而
以
類
似
的
反
省
方

式
，
不
妨
補
充
說
，
凡
是
因
為
這
些
困
難
而
否
認
聖
經
是
出
自
上
帝
的
人
，
他
應
該
會
因
為
同
樣
的
理
由
而
否

認
上
帝
創
造
世
界
。
」
@

布
特
勒
當
然
不
只
是
主
張
說
，
宗
教
真
理
領
域
中
的
困
難
，
它
們
類
比
於
我
們
在
自
然
知
識
中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
它
們
並
未
構
成
宗
教
命
題
的
反
證
。
他
進
一
步
主
張
說
，
自
然
的
事
實
提
供
→
個
根
攘
，
用
來
推
論
自

然
宗
教
與
歐
示
宗
教
的
或
然
的
真
理
性
。
而
由
於
此
處
所
談
的
命
題
在
實
際
秩
序
中
與
我
們
有
切
身
的
關
係
，

它
們
的
真
偎
與
我
們
不
是
毫
不
相
干
的
，
所
以
，
我
們
應
該
依
攘
或
然
性
底
平
衡
而
行
動
。
例
如
，
沒
有
一
個

自
然
的
事
實
逼
迫
我
們
去
說
，
不
朽
是
不
可
能
的
;
而
且
，
不
僅
如
此
，
我
們
由
現
世
生
命
而
來
的
類
比
，
使

得
來
世
底
存
在
極
為
可
能
。
我
們
君
到
毛
毛
蟲
最
後
變
成
蝴
蝶
，
小
鳥
啄
破
鳥
殼
而
展
開
嶄
新
的
生
活
，
人
類

從
胎
見
發
展
到
成
人
;
而
「
我
們
認
為
我
們
今
後
的
存
在
狀
態
不
同
於
我
們
此
刻
的
存
在
狀
態
，
正
如
同
我

們
此
刻
的
存
在
狀
態
不
同
於
我
們
以
前
的
存
在
狀
態
，
我
們
之
如
此
推
測
未
來
，
只
不
過
是
根
攘
自
然
的
類

比
。
」
@
固
然
，
我
們
君
到
身
體
的
毀
壞
，
但
是
，
當
一
個
人
死
亡
時
，
我
們
不
能
以
任
何
「
可
感
覺
的
證

明
」
來
證
明
他
的
能
力
仍
然
留
存
，
這
並
不
表
示
他
不
能
留
存
他
的
能
力
，
而
在
此
世
中
的
意
識
底
統
一
告
訴

我
們
，
他
能
移
如
此
。
此
外
，
甚
至
在
此
世
中
，
我
們
的
行
為
符
合
自
然
的
結
果
，
亦
即
是
說
，
幸
福
與
不
幸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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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取
決
於
我
們
的
行
為
。
自
然
的
類
比
因
而
使
我
們
想
到
，
我
們
在
此
世
的
行
為
符
合
來
世
的
賞
罰
。
把
基
督

宗
教
說
成
只
是
個
自
然
宗
教
的
「
翻
版
」
'
這
是
不
正
確
的
。
因
為
，
它
教
導
我
們
許
多
事
，
若
沒
有
它
，
我

們
不
可
能
知
道
這
些
事
。
而
且
，
如
果
我
們
的
自
然
知
識
是
貧
乏
的
、
有
限
的
，
事
實
上
也
是
如
此
，
那
麼
，

並
沒
有
任
何
先
天
的
理
由
不
准
我
們
經
由
敵
示
而
獲
得
新
的
光
諒
。
不
僅
如
此
，
「
自
然
的
類
比
顯
示
出
，
我

們
若
不
利
用
這
個
指
定
的
道
路
來
取
得
利
益
或
享
用
利
益
，
就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利
益
。
可
是
，
對
於
這
個
臨
能

獲
得
世
俗
利
益
、
文
能
得
到
精
神
利
益
的
特
殊
而
叉
直
接
的
道
路
，
理
性
毫
無
所
知
。
這
就
是
何
以
我
們
必
須

由
經
驗
學
習
，
也
得
從
敵
示
學
習
的
道
理
。
而
在
當
前
的
情
況
中
，
經
驗
並
不
適
用
。
」
@
因
此
，
把
基
督
宗

教
的
歐
示
與
教
訓
君
成
輕
率
而
淺
薄
的
事
來
君
，
乃
是
愚
蠻
的
行
為
。
因
為
，
如
果
我
們
不
使
用
上
帝
所
指
定

的
道
路
!
|
這
是
由
獻
示
而
得
知
的
道
路
，
我
們
就
無
法
得
到
他
所
腸
子
的
目
的
與
賞
賜
。

如
果
把
布
特
勒
的
論
證
解
釋
成
對
自
然
宗
教
與
歐
示
宗
敬
的
真
理
的
證
閉
，
它
們
就
顯
得
極
為
薄
弱
。
但

是
，
他
自
己
也
知
道
這
一
點
。
例
如
，
他
說
，
「
任
何
人
都
能
君
出
，
前
述
的
討
論
在
各
方
面
來
說
都
不
會

使
人
滿
意
;
事
實
上
也
根
本
不
能
讓
人
滿
意
。
」
@
他
也
考
察
下
面
的
反
對
意
見
，
「
要
解
決
敵
示
中
的
困

難
，
卻
只
是
說
在
自
然
宗
教
中
也
有
同
樣
的
困
難
，
這
是
不
侈
的
，
因
為
在
此
所
需
要
的
乃
是
清
除
它
們
共
同

的
困
難
，
以
及
它
們
各
自
其
他
的
困
難
。
•••••• 

」
@
他
同
時
指
出
，
他
一
直
關
心
於
一
個
反
對
宗
教
的
特
殊
路

線
，
即
認
為
宗
教
含
有
困
難
及
疑
竇
'
並
以
為
宗
教
倘
若
是
真
的
，
它
就
應
該
沒
有
這
些
毛
病
。
但
是
，
這
個

反
對
意
見
有
個
基
本
預
設
，
郎
以
為
在
自
然
的
非
宗
教
知
識
中
不
存
有
任
何
困
難
與
疑
竇
;
而
事
實
上
並
不
如

他
們
所
料
。
在
人
們
世
俗
的
考
慮
中
，
他
們
毫
不
猶
疑
地
遵
照
在
宗
教
問
題
中
同
樣
使
用
的
相
同
證
接
。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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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這
個
回
答
的
力
量
正
是
在
於
宗
教
的
證
接
與
我
們
世
俗
行
為
的
證
攘
之
間
有
平
行
的
相
似
之
處
，
那
麼
，
不

論
這
個
相
似
之
處
是
由
表
現
前
者
的
證
攘
較
高
而
顯
出
，
或
是
由
表
現
後
者
的
證
攘
較
低
而
顯
出
，
這
個
回
答

都
是
同
樣
真
實
而
確
定
的
。
」
@
這
個
討
論
的
目
標
不
是
要
去
清
除
所
有
的
困
難
而
證
實
神
的
眷
顱
，
卻
是
要

表
明
，
我
們
應
該
做
的
是
什
麼
。
或
許
可
以
說
，
我
們
不
應
該
缺
乏
證
攘
地
去
行
動
。
但
是
，
就
基
督
教
的
真

理
而
言
，
它
有
歷
史
上
的
證
攘
，
尤
其
是
奇
蹟
與
預
言
。

如
果
把
「
宗
教
的
類
比
」
君
成
一
本
宗
教
哲
學
的
書
，
它
顯
然
非
常
貧
乏
。
但
是
，
這
並
不
是
此
書
的
旨

趣
，
也
不
該
把
它
君
成
如
此
。
如
果
把
它
君
成
一
本
系
統
護
教
學
的
書
，
它
也
顯
得
不
足
，
雖
然
值
得
去
注
意

布
特
勒
為
基
督
宗
教
構
畫
出
一
個
累
加
論
證
底
想
法
以
做
為
證
明
。
」
但
是
，
宗
教
的
真
理
，
如
同
日
常
問
題
的

真
理
，
是
由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所
有
證
接
來
加
以
裁
決
的
。
而
除
非
這
個
論
證
中
所
有
可
被
列
舉
的
事
物
，
以
及

其
中
有
一
個
個
別
的
事
物
，
都
能
合
理
地
被
認
為
已
經
偶
然
存
在
了
(
因
為
在
此
處
，
論
證
的
著
眼
點
乃
是
基

督
宗
教
)
，
然
後
才
能
說
這
個
論
證
所
證
朗
的
為
真
理
。
」
@
在
護
教
學
中
，
這
是
條
有
價
值
的
思
想
路
線
。
但

是
，
這
本
書
的
宗
旨
並
不
在
成
為
一
本
現
代
所
謂
的
系
統
護
教
學
的
著
作
。
它
的
用
意
乃
是
要
對
理
神
論
者
之

反
對
敵
示
宗
教
而
提
出
答
覆
，
這
個
答
覆
的
基
礎
在
於
上
述
的
自
然
的
類
比
。
我
以
為
，
我
們
必
讀
承
認
布
特

勒
的
某
些
類
比
是
不
能
令
人
信
服
的
。
例
如
，
他
從
世
俗
的
幸
福
與
不
幸
是
基
於
我
們
在
此
世
的
行
為
這
項
事

實
，
而
主
張
說
，
很
可
能
來
世
的
幸
福
與
不
幸
亦
是
基
於
我
們
在
「
此
世
」
的
行
為
;
顯
然
有
人
就
反
對
這
種

類
比
。
此
外
，
這
本
書
最
大
的
優
點
似
乎
在
於
布
特
勒
覺
察
到
在
我
們
對
自
然
的
解
釋
中
以
及
在
世
俗
考
慮
的

行
為
中
或
然
住
所
估
的
地
位
，
並
且
在
於
他
主
張
在
這
種
情
況
中
，
我
們
應
該
依
循
或
然
性
底
平
衡
去
行
動
，

西洋哲學史



如
同
在
宗
教
事
務
中
一
樣
，
而
不
要
求
一
切
的
困
難
與
混
淆
都
應
該
先
行
清
除
。
這
個
論
證
路
線
可
能
是
個
「

人
身
論
證
」
'
亦
郎
，
它
所
針
對
的
是
理
神
論
者
;
但
是
在
此
關
連
中
，
它
仍
然
是
個
有
力
的
論
證
路
線
。
因

為
，
當
時
的
理
神
論
者
，
如
同
柴
柏
里
的
赫
伯
特
爵
士
，
並
不
支
持
本
兵
觀
念
的
理
論
，
卻
毋
寧
是
站
在
經
驗

主
義
的
傳
統
中
。
布
特
勒
也
站
在
同
樣
的
基
礎
上
，
雖
然
他
並
未
說
明
這
點
如
何
影
響
我
們
對
上
帝
存
在
的
知

識
。

宗教問題

下
一
章
將
會
討
論
布
特
勒
的
倫
理
學
說
。
但
是
在
此
也
可
先
提
一
下
他
對
人
格
同
一
性
的
看
法
。
他
在
「

宗
教
的
類
比
」
一
書
中
附
錄
的
第
一
篇
論
文
提
出
這
個
君
法
。

布
特
勒
首
先
說
到
，
人
格
同
一
性
是
不
能
定
義
的
。
但
是
，
這
並
不
是
說
，
我
們
沒
有
覺
察
到
人
格
的
同

一
性
、
或
是
我
們
對
它
毫
無
所
知
。
我
們
不
能
界
定
相
似
性
或
相
等
性
，
但
是
我
們
知
道
它
們
是
什
麼
。
例

如
，
我
們
經
由
觀
察
兩
個
三
角
形
的
相
似
性
、
或
是
二
乘
二
與
四
之
間
的
相
等
性
，
而
知
道
它
們
是
什
麼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藉
著
熟
悉
實
例
而
得
到
相
倒
性
與
相
等
性
的
概
念
。
而
人
格
同
一
性
的
情
況
亦
復
如
此
。
「
對

任
何
兩
個
時
刻
中
的
自
我
意
識
或
自
我
存
在
意
識
加
以
比
較
，
立
即
在
心
中
產
生
人
格
同
一
性
的
觀
念
。
」
@

布
特
勒
並
不
想
要
說
，
意
識
造
成
人
格
同
一
性
。
事
實
上
，
他
批
評
洛
克
用
意
識
來
界
定
人
格
同
一
性
。

「
人
們
實
在
應
該
認
為
下
述
的
事
實
是
自
明
的
，
亦
即
對
人
格
同
一
性
的
意
識
預
設
人
格
同
一
性
的
存
在
，
而

因
此
不
能
建
構
比
這
個
預
設
更
多
的
知
識
。
」
@
布
特
勒
承
認
，
意
識
之
共
備
典
人
格
的
觀
念
或
理
智
存
有
的

觀
念
是
不
可
分
的
。
但
是
，
由
此
不
能
推
論
說
，
對
過
去
的
行
動
或
情
感
的
現
在
意
識
，
對
我
們
之
成
為
當
履

行
那
些
行
動
或
曾
有
過
那
些
情
感
的
同
一
個
人
，
乃
是
必
需
的
。
固
然
，
我
們
對
自
身
存
在
的
連
續
意
識
乃
是

.231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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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的
。
但
是
，
「
我
們
目
前
意
識
到
某
個
人
格
的
存
在
，
而
我
們
在
一
小
時
前
或
一
年
以
前
曾
意
識
到
他
的

存
在
，
這
時
，
我
們
不
會
把
他
君
成
兩
個
人
格
，
而
是
君
做
一
個
相
同
的
人
格
;
因
此
，
他
是
唯
一
且
相
同

的
。
」
@
試
圖
從
這
條
途
徑
來
證
明
我
們
所
知
覺
的
東
西
是
真
的
，
乃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
因
為
，
我
們
僅
能
藉

著
知
覺
本
身
來
這
樣
傲
。
同
樣
的
，
我
們
無
法
證
明
我
們
知
道
真
理
功
能
的
能
力
;
因
為
，
要
做
這
個
證
明
，

所
必
氯
依
靠
的
正
是
這
些
功
能
。
布
特
勒
顯
然
認
為
，
過
錯
並
不
出
於
那
種
不
能
證
明
什
麼
是
證
攘
的
人
的
身

上
，
而
是
出
在
那
種
人
身
上
，
他
們
要
求
證
明
那
些
不
能
按
證
明
以
及
那
些
不
需
要
被
證
閉
的
。
他
之
所
以
討

論
人
格
同
一
性
的
問
題
，
乃
是
由
於
這
個
問
題
與
不
朽
性
的
問
題
有
所
關
連
。
雖
然
不
能
說
他
已
經
完
備
地
處

理
了
這
個
問
題
，
但
是
他
的
確
提
出
一
個
很
好
的
論
點
來
反
對
洛
克
。

西洋哲學史

附

註

@ 

在
波
義
耳
講
座
發
表
偽
造
雨
傘
列
的
演
講
，
陸
續
出
版
而
結
無
路
一
本
書
，
書
名
是
「
上
命
的
存
有
與

屬
性
，
台
然
崇
敬
的
義
務
，
以
及
基
督
敢
示
的
真
實
性
與
確
定
性
論
償
命
」(
k
h
b
r
S
H

遐
思
的
。
哥
哥
，

這
言
h
s
h
w切
的
言
h
h
H
a
h
N
K
A
志
可
-
B
H
h
H
R

徊
。

L司
的
。h
F
H鞍
馬
。
早
已h
h
N
H
E

去
。

h
h
h
N
H
H
h
B
N

旬
巴
巴h
E
F
R
H
a
t

忠
心
吋
司
法H
b
a
a
h峭
的
魯
吉
宮
內
沌
。HH
診
為
的
可
恥
M
E
Q
a
旬
S

巴
巴
恥
。
這
)
，
此
處
所
參
考
的
是
一
七
一
九

@ 

年
的
版
本
。

論
蕪
的
，
頁
丸
。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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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十
-
一
。

@ 

同
上
，
頁
十
五
。

@ 

同
上
，
頁
=
一
八
。

@ 

同
上
，
頁
回
一
主
田
二
。

@ 

同
上
，
頁
四
田
。

@ 

同
主
，
頁
四
八
。

$ai> 

同
上
，
頁
五
一
。

同
上
，
頁
六
四
。

@ 

同
上
，
頁
七
六
。

@ 

向
上
，
頁
一

一
三
。

@ 

同
上
，
頁
一

一
丸
。

@ 

麥
克
論
卒
，
買
十
六
末
所
附
印
的
信
件
。

fÞ 0 

同
上
，
頁
-
一
一
至
二
三
。

同
上
，
頁
-
一
七
。

@ 

「
萊
布
厄
茲
典
克
拉
克
論
文
無
」

N
G
G蓋
自
包
h
h
F
h
s
a
E
§
h
M
也
可
﹒
的
內
心
、
捧
為
)

(
k冉的
。
h
h
h
n
h
札Q
W
H
M
M
R
H
K
V
R
2

，
一
七
一
七
年
版
，
百
七
七
。

H
t
b恥的b
h
v
h
H

個
h
w
h
n
h

@ 

同
上
，
頁
一
-
一
丘
。

~vhNHSRNhwH 

HbhwhhH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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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買
一
回
九
。

@ 

同
上
，
買
一

一--
一
。

@ 

論
巷
口
，
頁
由
L
t。

@ 

同
上
，
頁
=
一
入
。

@ 

同
上
，
頁
=
一
丸
。

@ 

同
上
，
頁
丘
。

@ 

同
上
，
百
五
四
。

@ 

同
上
，
買
一
O
L
t。

@ 

同
上
，
頁
-
一
入
四
。

@ 

同
上
，
買
十
丸
。

@ 

此
處
引
文
的
頁
數
偉
根
樣

所
編
輯
的
布
特
勒
選
祟
，
共
兩
卷
，
一
入
九
六
年
出
版
於
牛

白
宮
會
阱
。
目
。

津

@ 

卷
一
，
頁
一
至
頁
-
一
。

@ 

導
論
，
第
八
節
;
卷
一
，
買
九
至
頁
十
。

第
一
鴿
，
第
一
章
，
第
三
節
;
卷
一
，
頁
-
了
一
。

第
二
鴿
，
第
一
章
，
第
二
十
四
節
;
卷
一
，
頁

-
-
o一
。

第
二
線
，
第
八
章
，
第
十
七
節
;
卷
一
，
頁
三
六
-
一
至
三
一
六
三
。

@ @ @ 



宗教問題.235. 第九章

@ 

第
三
編
，
第
八
章
，
第
二
節
;
卷
一
，
頁
=
一
五
四
。

第
二
編
，
第
八
章
，
第
九
節
;
志
一
，
頁
=
-
f
A
丸
。

第
二
鴿
，
第
七
章
，
第
六
十
二
節
;
卷
一
，
頁
三
五

-
-
J

@ @ @ 

第
二
節
;
志
一

'
頁
立
一
八
八
。

@ 

第
三
節
;
也
帶
一
，
頁
三
八
八
。

@ 

第
五
節
;
志
一
，
頁
=
一
九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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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章

倫
理
學
的
問
題

西洋哲學史

-
、
沙
，
甫
慈
台
羽

十
七
世
紀
時
，
霍
布
斯
主
張
把
人
解
釋
成
本
質
上
是
利
己
的
，
並
主
張
權
威
主
義
的
道
德
觀
，
也
就
是

說
，
根
據
他
的
君
法
，
我
們
平
常
所
設
想
的
道
德
法
則
的
義
務
性
格
，
不
是
取
決
於
上
帝
的
意
志
，
就
是
取
決

於
政
治
一
兀
首
的
意
志
。
更
由
於
解
釋
上
帝
法
則
的
人
也
是
政
治
元
首
，
我
們
可
以
說
，
對
霍
布
斯
而
言
，
元
首

的
權
威
就
是
社
會
道
德
中
義
務
的
根
源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洛
克
與
霍
布
斯
在
若
干
重
大
的
方
面
極
為
對
立
。
當
撇
開
社
會
與
政
府
的
強
制
影
響

而
來
考
察
人
佳
時
，
洛
克
不
像
霍
布
斯
那
樣
對
人
性
抱
著
悲
觀
的
君
法
;
他
也
不
認
為
，
道
德
法
則
的
義
務
性

格
取
決
於
政
治
元
首
的
權
威
與
意
志
。
但
是
，
在
他
對
倫
理
學
的
某
些
聲
明
中
，
他
的
確
暗
示
了
，
道
德
的
義

務
取
決
於
神
的
意
志
n

事
實
上
，
有
時
候
他
暗
示
說
，
道
德
的
區
別
也
取
決
於
神
的
意
志
。
所
以
，
他
不
加
猶

展
地
說
，
道
德
的
善
即
是
我
們
自
願
的
行
動
與
法
則
的
相
合
，
而
不
相
合
則
是
道
德
的
惡
，
藉
著
這
個
法
則
，

立
法
者
的
意
志
與
權
力
把
善
或
惡
「
加
在
我
們
身
上
」
，
而
這
個
立
法
者
即
是
上
帝
。
他
更
肯
定
的
說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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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徒
被
問
到
，
人
為
什
麼
應
該
遵
守
諾
言
，
他
必
會
回
答
說
，
因
為
操
縱
著
永
恆
生
死
大
權
的
上
帝
要
我
們

這
樣
做
。
當
然
，
這
個
權
威
主
義
的
成
分
只
代
表
洛
克
道
德
觀
的
一
面
。
但
是
，
它
仍
然
不
失
為
一
個
基
本
的

成
分
。然

而
，
在
十
八
世
紀
的
前
半
期
中
，
有
一
派
道
德
學
家
，
他
們
不
僅
反
對
霍
布
斯
把
人
解
釋
成
本
質
上
是

利
己
的
，
他
們
也
不
贊
成
對
於
道
德
法
則
與
道
德
義
務
持
有
任
何
權
威
主
義
的
看
法
。
針
對
霍
布
斯
對
人
的
君

法
，
他
們
堅
決
主
張
人
的
社
會
性
;
而
針
對
倫
理
的
權
威
主
簣
，
他
們
堅
決
主
張
人
共
有
道
德
感

(
B
R
a
-

8
5
0
)
，
由
此
，
人
得
以
認
識
到
道
德
價
值
及
道
德
分
別
，
而
不
需
要
借
助
上
帝
意
志
的
表
現
，
更
不
需
要
國

家
法
律
的
干
涉
。
因
此
，
可
以
說
，
他
們
想
要
使
倫
理
學
獨
立
地
站
在
它
自
己
的
腳
跟
上
;
而
正
是
由
於
這
個

嚴
故
，
他
們
得
以
在
英
國
道
德
學
說
史
上
伯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
他
們
也
為
了
社
會
的
而
非
私
人
的
目
的
，

對
道
德
提
出
社
會
的
解
釋
。
在
十
八
世
紀
的
道
德
哲
學
中
，
我
們
也
可
以
看
到
功
利
主
義
的
開
端
，
這
個
主
義

最
容
易
使
人
聯
想
到
十
九
世
紀
的
彌
爾
乞
﹒
伊
皂
白
σ

。
可
是
，
我
們
不
能
因
為
注
意
功
利
主
義
的
發
展
，
就

忽
視
了
沙
甫
慈
白
利
和
哈
奇
遜
(
出
口
z
g
g
D
)這
些
十
八
世
紀
的
道
德
學
家
所
共
有
的
特
有
特
徵
。

在
此
討
論
的
這
派
哲
學
家
，
第
一
位
是
洛
克
的
學
生

i
|

安
東
尼
﹒
亞
希
利
(
〉

R
E
a
E
E
a


-
a己

I
Z
E
)
。
他
是
沙
甫
慈
白
利
第
三
代
的
伯
爵
，
也
是
洛
克
東
主
的
孫
見
，
他
有
三
年
的
時
間
Q
g
a
l

-
趴
∞3

跟
隨
洛
克
學
習
。
雖
然
他
尊
敬
他
的
家
庭
歡
師
，
但
他
決
不
是
洛
克
的
門
徒
，
因
為
他
並
不
全
部
接
受

洛
克
的
觀
念
。
沙
甫
慈
白
利
崇
拜
希
臘
理
想
的
均
衡
與
和
諧
，
他
認
為
，
如
果
洛
克
對
希
臘
思
想
有
更
豐
富
的

知
識
與
暸
解
，
那
麼
，
洛
克
將
會
對
道
德
哲
學
與
政
治
哲
學
有
更
好
的
貢
獻
。
就
拿
一
件
事
來
說
，
他
將
會

.237..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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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清
強
地
君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
人
天
生
是
社
會
的
動
物
」
這
句
話
的
真
義
。
但
是
事
實
上
，
他
對
士
林
哲
學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厭
惡
，
使
得
他
不
能
恰
當
地
瞭
解
歷
史
上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
以
及
後
者
在
「
倫
理
學
」
與

「
政
治
學
」
中
所
表
違
的
真
理
。
人
類
的
目
的
成
為
分
別
善
惡
、
對
錯
的
標
單
，
它
是
個
社
會
的
目
的
，
而
人

的
本
性
使
他
對
這
些
分
別
自
然
有
所
感
覺
。
這
樣
說
並
不
違
背
洛
克
對
本
兵
觀
念
的
排
斥
。
問
題
的
關
鍵
不
在

道
德
觀
念
何
時
進
入
心
中
，
而
是
在
於
人
的
本
性
是
否
是
這
樣
的
，
以
至
於
道
德
觀
念
或
道
德
價
值
觀
念
將
會

不
可
避
免
地
在
他
心
中
產
生
。
它
們
之
產
生
，
不
是
因
為
它
們
是
本
共
的
，
(
此
處
「
本
具
的
」
乃
是
洛
克
所

瞭
解
與
排
斥
的
本
兵
觀
念
的
意
義
，
)
而
是
因
為
人
就
是
他
這
個
樣
子
，
|
|
具
有
道
德
目
的
的
社
會
動
物
，
而

此
道
德
目
的
是
社
會
性
的
街
道
德
觀
念
與
其
說
是
本
兵
的G
E
m
s
)
，
毋
寧
說
是
「
與
生
俱
來
的
」

(
8口
，

自
皂
白
門
已
)
。

沙
甫
慈
白
利
無
意
否
認
個
體
生
來
即
追
求
他
自
己
的
利
益
。
「
我
們
知
道
，
天
性
驅
使
每
一
個
生
物
追
求

他
自
己
私
人
的
利
益
。
」
@
但
是
，
人
參
與
在
整
體
之
中
，
而
「
為
了
享
有
美
名
令
譽
，
人
必
須
調
配
他
所
有

的
嗜
欲
、
愛
好
、
性
情
及
氣
質
，
使
之
得
以
適
合
並
符
合
他
同
族
的
利
益
、
或
他
所
歸
屬
而
成
為
其
中
的
一
份

子
的
那
個
團
體
的
利
益
。
」
@
一
個
人
個
別
的
、
私
自
的
利
益
，
乃
是
在
於
經
由
理
性
的
控
制
而
使
他
的
嗜

好
、
情
欲
、
愛
好
保
持
和
諧
與
均
衡
。
但
是
，
由
於
人
參
與
在
整
體
之
中
，
亦
郎
，
由
於
他
天
生
是
個
社
會
的

動
物
，
除
非
他
的
愛
好
能
與
對
社
會
的
尊
重
相
調
合
，
否
則
，
這
些
愛
好
無
法
完
全
地
和
諧
、
均
衡
。
面
對
著

利
己
與
利
他
，
面
對
著
對
自
己
利
益
的
關
懷
與
對
公
眾
利
益
的
關
懷
，
我
們
不
必
把
它
們
看
成
是
相
五
排
斥

的
，
而
逼
迫
自
己
一
定
要
選
擇
其
中
之
一
而
捨
棄
另
一
項
。
固
然
不
錯
，
「
如
果
任
何
生
物
存
有
過
分
的
自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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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算
、
或
是
過
分
地
考
慮
私
人
的
利
益
，
而
不
符
合
畫
體
或
公
眾
的
利
益
，
那
麼
無
論
如
何
都
必
氯
裁
定
它
為

一
種
不
好
的
、
不
道
德
的
愛
好
。
而
這
就
是
我
們
通
常
所
謂
的
『
自
私
』
。
」
@
但
是
，
如
果
一
個
人
對
他
私

人
利
益
的
考
慮
不
僅
符
合
公
眾
的
利
益
，
而
且
更
能
有
所
俾
益
，
那
麼
無
論
如
何
都
不
應
該
加
以
責
備
。
例

如
，
對
自
我
保
存
的
關
切
如
果
使
人
不
能
產
生
任
何
寬
厚
仁
慈
的
行
為
，
我
們
就
會
批
評
它
是
不
道
德
的
，
但

是
，
各
個
個
體
自
我
保
存
的
關
切
適
當
地
調
配
之
後
，
也
會
對
共
同
的
利
益
有
所
貢
獻
。
所
以
，
抄
甫
慈
白
利

答
覆
霍
布
斯
的
方
式
，
並
不
是
去
責
難
所
有
的
「
利
己
主
義
」
;
他
主
張
，
在
有
德
者
的
身
上
，
自
我
關
懷
的

衝
動
與
利
他
的
、
仁
慈
的
衝
動
是
調
和
一
致
的
。
仁
慈
是
道
德
主
要
的
部
分
，
它
根
植
於
人
性
中
而
做
為
整
體

的
一
部
分
;
它
並
不
是
道
德
底
全
幅
內
涵
。

因
此
，
沙
甫
慈
白
利
以
為
人
的
善
是
某
種
客
觀
的
東
西
，
這
就
是
說
，
它
是
那
個
使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的
東

西
，
也
就
是
說
，
藉
著
對
人
性
的
反
省
，
可
以
決
定
它
的
本
性
。
「
就
是
這
個
東
西
使
得
人
性
得
以
滿
足
，
而

只
有
它
才
是
人
的
善
。
」
@
「
哲
學
就
是
這
樣
建
立
起
來
的
。
因
為
每
一
個
人
必
然
得
思
考
他
自
己
的
幸
福
，

思
考
何
者
有
利
、
何
者
有
害
。
問
題
只
是
在
於
，
誰
思
考
的
最
好
。
」
@
這
個
善
並
不
是
快
樂
。
我
們
若
不
加

限
制
或
區
別
地
去
說
快
樂
即
是
我
們
的
善
，
「
就
如
同
說
『
我
們
選
擇
我
們
認
為
可
以
選
的
東
西
』
、
以
及
說

『
我
們
喜
歡
那
些
使
我
們
高
興
、
快
樂
的
東
西
』
一
樣
的
沒
什
麼
意
義
。
問
題
在
於
，
我
們
喜
歡
與
選
擇
的
是

否
即
是
應
該
的
、
正
當
的
。
」
@
沙
甫
慈
白
利
並
沒
有
十
分
精
確
地
描
述
善
底
本
性
。
一
方
面
，
他
把
它
說
成

美
德
。
因
此
，
他
寫
道
，
「
我
們
把
那
個
性
質
名
之
日
善
良
或
美
德
。
」
@
此
處
的
重
點
是
放
在
愛
好
或
情

欲
。
「
由
於
我
們
只
是
由
愛
好
來
衡
量
生
物
的
好
與
壞
、
自
然
與
不
自
然
，
所
以
我
們
的
工
作
即
是
去
按
祖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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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是
好
的
、
自
然
的
愛
好
，
何
者
為
壤
的
、
不
自
然
的
愛
好
。
」
@
當
一
個
人
的
愛
好
與
情
欲
，
不
論
對
他
個

人
而
言
、
或
是
對
社
會
而
言
，
都
達
到
一
種
和
諧
而
均
衡
的
適
當
狀
態
時
，
「
這
就
是
公
正
、
正
直
、
美
德
。
」

@
在
此
，
重
點
是
放
在
性
格
上
，
而
不
是
放
在
行
動
上
、
或
是
任
何
由
行
動
達
成
的
外
在
目
的
上
。
另
一
方

面
，
沙
甫
慈
白
利
把
愛
好
說
成
是
趨
向
著
善
，
並
把
善
說
成
「
利
益
」
。
「
我
們
已
經
表
明
，
在
個
別
生
物
的

情
欲
與
愛
好
中
，
與
同
類
的
或
共
同
的
利
益
有
種
固
定
的
關
係
。
」
@
而
這
點
似
乎
在
暗
示
，
善
是
美
德
或
正

直
之
外
的
某
種
東
西
。
抄
甫
慈
白
利
貶
視
學
究
的
、
賣
弄
學
問
的
哲
學
，
因
此
不
足
為
奇
的
是
，
他
並
未
以

毫
無
歧
義
的
名
辭
來
表
連
他
的
倫
理
學
觀
念
。
但
是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可
以
說
，
他
的
重
點
一
貫
地
放
在
美

德
與
性
格
上
。
例
如
，
人
之
所
以
被
稱
善
，
不
是
僅
僅
由
於
他
不
期
然
地
做
了
有
益
人
類
的
事
;
因
為
他
之
如

此
行
為
，
可
能
是
基
於
純
然
自
私
的
愛
好
的
衝
動
，
或
是
出
自
木
足
稱
遁
的
動
機
。
實
際
上
，
人
貢
獻
於
他
自

己
的
利
益
或
幸
福
以
及
貢
獻
於
公
眾
的
、
共
同
的
利
益
或
幸
福
，
乃
是
與
他
的
美
德
成
正
比
。
於
此
，
美
德
和

利
益
結
合
起
來
;
而
表
明
這
樁
事
實
，
也
是
抄
甫
慈
白
利
主
要
的
著
眼
點
之
一
。
因
此
，
他
得
以
說
，
「
美
德

是
每
一
個
人
的
善
，
而
罪
惡
則
是
每
一
個
人
的
缺
點
。
」
@

沙
甫
慈
白
利
認
為
，
起
碼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每
個
人
都
能
認
識
道
德
價
值
，
分
辨
善
惡
。
因
為
，
每
個
人

都
有
良
心
或
道
德
感
，
有
如
每
個
人
都
有
那
種
能
移
分
辨
和
諧
與
混
亂
，
對
稱
與
不
對
稱
的
功
能
。
「
有
種
自

然
的
形
狀
美
嗎
?
有
種
同
樣
自
然
的
行
動
美
嗎
?....••• 

行
動
一
旦
被
觀
察
、
人
類
的
愛
好
與
情
欲
一
旦
被
認
識

么
般
的
情
形
是
，
只
要
感
覺
到
它
們
，
同
時
就
認
識
了
它
們
)
，
內
心
的
慧
眼
立
即
可
以
直
接
分
別
而
君

出
，
何
者
為
美
好
的
、
可
親
的
、
值
得
讀
賞
的
，
何
者
為
醜
陋
的
、
可
厭
的
、
令
人
輕
視
的
。
因
此
，
怎
麼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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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暫
不
承
認
，
由
於
這
些
分
別
有
其
天
性
的
基
礎
，
而
人
的
辨
識
力
本
身
乃
是
自
然
的
、
且
發
自
天
性
本
身

呢
?
」
@
也
可
能
有
些
邪
惡
而
墮
落
的
人
，
他
們
對
於
壞
事
本
身
缺
乏
任
何
真
正
的
反
感
，
對
於
好
事
本
身
也

缺
乏
任
何
真
正
的
喜
愛
;
但
是
，
即
使
極
端
邪
惡
的
人
也
有
某
種
道
德
感
，
因
為
他
至
少
可
以
分
辨
出
，
那
種

行
為
會
被
讀
賞
，
那
種
行
為
會
被
懲
罰
。
@
雖
然
習
俗
與
教
育
可
能
會
使
人
對
何
者
為
對
、
何
者
為
錯
產
生
錯

誤
的
觀
念
，
但
是
人
天
生
就
有
對
錯
的
感
覺
。
換
句
話
說
，
雖
然
不
良
的
習
俗
、
錯
誤
的
宗
教
觀
念
等
等
外
緣

可
能
使
人
蒙
蔽
而
步
入
歧
途
，
但
是
每
個
人
都
有
基
本
的
道
德
感
或
良
心
。

因
此
，
我
們
在
抄
甫
慈
白
利
身
上
君
到
，
審
美
「
感
」
或
審
美
功
能
同
化
了
道
德
感
。
心
靈
「
在
情
感
中

感
覺
到
柔
順
的
與
嚴
厲
的
、
令
人
喜
恆
的
與
令
人
不
悅
的
，
也
發
現
醜
陋
的
與
美
好
的
、
調
和
的
與
不
調
和

的
，
此
處
之
感
覺
有
如
在
任
何
音
樂
的
一
音
符
中
，
或
在
可
感
覺
事
物
的
外
形
、
表
象
中
→
樣
的
實
在
而
真
實
。

而
且
，
也
不
能
把
它
的
讀
賞
愛
慕
、
或
是
厭
惡
責
難
，
強
迫
地
壓
抑
或
改
變
對
象
。
」
@
這
不
表
示
存
有
道
德

價
值
的
本
具
觀
念
。
例
如
，
我
們
經
由
經
驗
而
知
道
憐
憫
與
感
恩
的
情
感
和
行
為
。
但
是
，
接
著
「
對
那
些
已

經
被
感
覺
的
情
感
本
身
，
文
有
另
一
種
情
感
產
生
，
而
原
來
的
那
些
情
感
即
變
為
新
的
好
惡
的
對
象
。
」
@
道

德
感
是
本
兵
的
，
而
道
德
概
念
則
不
是
本
兵
的
。

沙
甫
慈
白
利
堅
決
主
張
，
美
德
乃
是
由
於
它
本
身
的
嚴
故
而
被
追
求
。
賞
罰
對
教
育
的
目
的
而
言
，
固
然

是
相
當
有
用
的
。
但
是
，
這
種
教
育
的
宗
旨
乃
是
為
了
對
美
德
產
生
毫
不
偏
頗
的
愛
。
唯
有
當
一
個
人
愛
美
德

「
貝
克
由
於
它
本
身
的
緣
故l|

像
是
它
本
身
的
善
良
與
可
親
」
'
@
他
才
有
資
格
被
稱
為
有
德
性
的
人
。
若

是
把
美
德
依
靠
於
上
帝
的
意
志
，
或
是
以
神
的
賞
蜴
來
界
定
它
，
這
樣
在
一
開
始
就
走
上
錯
誤
的
方
向
。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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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對
那
些
連
善
良
本
身
是
什
麼
都
不
知
道
的
人
，
如
何
能
去
理
解
『
至
高
無
上
的
善
良
』
呢
?
或
是
說
，
當

美
德
的
價
值
和
優
點
尚
不
為
人
所
知
時
，
文
如
何
能
移
了
解
美
德
是
值
得
獎
賞
的
呢
?
若
是
我
們
要
用
上
帝
的

喜
好
與
命
令
來
證
明
價
值
，
我
們
的
出
發
點
必
定
是
錯
的
。
」
@
換
句
話
說
，
倫
理
學
具
有
某
種
獨
立
性
;
我

們
不
應
當
從
上
帝
的
觀
念
、
神
的
眷
顧
、
永
恆
的
賞
罰
出
發
，
而
把
道
德
概
念
建
立
在
這
些
觀
念
上
。
可
是
，

美
德
若
不
含
有
對
上
帝
的
虔
敬
，
就
不
是
完
全
的
;
而
虔
敬
反
過
來
作
用
於
美
德
的
情
感
上
，
賦
予
它
們
肯
定

性
與
恆
定
性
。
「
因
此
，
美
德
的
完
美
與
崇
高
必
須
歸
功
於
對
上
帝
的
信
仰
。
」
@

從
上
述
的
觀
點
中
，
我
們
已
經
可
以
君
出
，
沙
甫
慈
白
利
並
未
根
攘
對
神
的
意
志
與
權
威
的
服
從
而
來
界

定
義
務
。
或
許
有
人
預
期
他
會
說
，
道
德
感
或
良
心
察
知
了
義
務
，
就
不
再
管
事
了
。
但
是
，
在
對
義
務
的
討

論
中
，
他
試
著
表
明
，
關
懷
個
人
自
身
的
利
益
與
關
懷
公
眾
利
益
或
共
同
利
益
之
間
乃
是
不
可
分
的
，
而
且
，

以
仁
慈
為
本
質
的
美
德
，
對
個
人
的
利
益
來
說
，
也
是
必
要
的
。
耽
迷
於
自
私
是
可
悲
的
，
而
具
有
完
全
的
美

德
則
是
無
比
的
快
樂
。
他
對
此
問
題
的
說
法
影
響
他
對
義
務
問
題
的
回
答
。
「
我
們
仍
然
得
去
探
討
，
我
們
有

什
麼
義
務
要
去
遵
行
美
德
;
或
是
說
，
有
什
麼
理
由
要
去
接
受
它
。
」
@
他
所
提
出
的
理
由
是
說
，
美
德
對
幸

福
是
必
要
的
，
而
罪
惡
則
導
致
悲
慘
的
結
局
。
人
們
或
許
可
以
在
此
君
出
希
臘
倫
理
思
想
的
影
響
。

沙
甫
慈
白
利
的
倫
理
學
著
作
對
別
的
哲
學
家
，
不
論
是
英
國
的
、
或
國
外
的
，
發
生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哈

奇
遜
就
吸
收
了
很
多
他
的
思
想
，
稍
後
即
將
討
論
哈
氏
的
道
德
哲
學
;
而
經
由
哈
奇
遜
，
沙
甫
慈
白
利
影
響
了

後
世
的
思
想
家
，
像
是
休
護
與
亞
當
﹒
斯
密
。
欣
賞
他
的
人
，
還
有
法
國
的
伏
爾
泰
完
。
宮
前

0
)
、
狄
德

洛

(
U
E
O
B忌，
以
及
德
國
的
大
文
學
家
赫
德

(
E
o
a
R
)。
但
是
在
下
一
節
，
我
們
要
討
論
一
位
批
評
沙
甫

西洋哲學史



慈
白
利
的
學
者
。

二
、
平
且
鐘
他
給
吶
?
研
附

倫理學的問題

伯
納
﹒
孟
德
維
爾

S
R
E
E
m
H
O
Z
g告
已
5
.
H
。
這
S
H
a
u
)，
在
他
一
七
一
四
年
出
版
、
一
七
二
三

年
再
版
的
「
蜜
蜂
的
寓
言
」
(
吋
穹
『
h
N
F
r矢
志
h
M
W趣
的
。
『

M
U立
§
芯
設
的
S
M
U
S
H
m
n出
§
《
侖
的
)
一
書

中
，
對
沙
甫
慈
白
利
的
倫
理
學
說
展
開
批
評
。
這
本
書
是
一
七
O
五
年
出
版
的
「
喃
喃
抱
怨
的
蜂
巢
」
(
可
穹

的
這
S
E
言
h
N
H甘
為
。
、
崗
還
這
個
妥
善
氫
峙
。

a
h
M
H
)一書
的
續
集
。
孟
德
維
爾
說
，
沙
甫
慈
白
利
把
所
有
為

了
公
眾
的
利
益
而
實
行
的
行
為
稱
做
美
德
的
行
為
，
而
把
所
有
不
顧
及
共
同
利
益
的
自
私
行
為
稱
做
罪
惡
的
行

為
。
這
種
君
法
以
為
，
使
得
一
個
人
之
所
以
合
孽
，
乃
是
由
於
他
善
良
的
性
質
，
更
以
為
人
類
天
生
具
有
利
他

的
傾
向
。
但
是
，
日
常
經
驗
所
告
訴
我
們
的
，
恰
好
與
之
相
反
。
我
們
沒
有
任
何
經
驗
的
證
接
來
證
明
，
人
天

生
是
利
他
的
動
物
。
我
們
也
沒
有
任
何
有
力
的
證
攘
來
證
明
，
社
會
的
一
福
利
唯
有
通
過
抄
甫
慈
白
利
所
說
的
美

德
的
行
動
才
能
造
成
。
相
反
的
，
造
一
幅
社
會
的
乃
是
罪
惡
(
此
指
利
己
的
情
感
與
行
動
)
。
一
個
具
備
所
有
「

美
德
」
的
社
會
，
是
個
沈
寂
而
停
滯
的
社
會
。
唯
有
當
個
人
為
了
他
們
自
身
的
享
樂
與
安
適
而
技
盡
腦
汁
推
陳

出
新
、
並
為
了
豪
華
的
生
活
而
運
轉
贅
金
，
社
會
才
能
不
斷
進
步
、
繁
榮
。
在
這
層
意
義
上
，
私
人
的
罪
惡
即

是
公
眾
的
福
利
@
此
外
，
沙
甫
慈
白
利
以
為
存
有
道
德
的
客
觀
標
準
以
及
客
觀
的
道
德
價
值
，
他
這
種
想
法
完

全
不
符
合
經
驗
的
證
接
。
我
們
無
法
訂
出
具
有
客
觀
根
攘
的
標
車
，
去
分
別
善
與
惡
、
高
級
快
樂
與
低
級
快

樂
。
所
以
會
把
社
會
的
美
德
這
種
觀
念
捧
得
非
常
高
尚
，
部
分
是
由
於
有
一
畫
人
他
們
為
了
自
我
保
存
而
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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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社
會
中
以
求
連
到
這
個
自
私
的
欲
望
;
部
分
是
由
於
人
為
了
自
我
保
存
的
私
欲
而
要
求
肯
定
人
優
於
野
獸
;

部
分
是
由
於
那
些
利
用
人
們
虛
榮
與
驕
傲
的
政
治
家
的
鼓
吹
。

孟
德
維
爾
的
觀
念
，
巴
克
萊
在
「
亞
基
弗
陸
」

(
k
h
r
e
b
3
3

〉
一
書
中
批
評
之
，
很
容
易
給
人
一
種
印

象
，
認
為
它
徹
頭
徹
尾
是
個
道
德
的
犬
儒
主
義
的
產
物
。
他
承
襲
了
霍
布
斯
對
人
性
的
利
己
主
義
的
解
釋
，
可

是
，
霍
布
斯
認
為
人
能
移
、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也
應
該
受
到
外
在
權
力
的
約
束
而
去
追
求
社
會
道
德
，
而
孟
德
維

爾
則
主
張
，
社
會
經
由
私
人
罪
惡
的
滋
潤
而
獲
致
最
大
的
利
益
。
照
這
樣
的
描
述
君
來
，
這
種
觀
點
必
定
顯
得

像
是
在
表
現
道
德
的
犬
儒
主
義
。
但
是
，
我
們
必
鎮
記
住
，
孟
德
維
爾
所
指
的
「
罪
惡
」

(
5
8志
是
什
麼
意

思
。
追
求
「
奢
華
」
'
亦
即
追
求
超
出
生
活
必
需
之
外
的
物
質
享
受
，
即
被
他
指
責
為
「
罪
惡
的
」
。
而
君
到

這
種
追
求
對
物
質
文
明
的
發
展
所
提
供
的
刺
激
，
他
肯
定
地
說
，
私
人
的
罪
惡
可
以
成
為
公
眾
的
福
利
。
但

是
，
顯
然
決
非
每
一
個
人
都
願
意
把
這
種
對
「
奢
華
」
的
追
求
稱
為
罪
惡
;
而
這
樣
做
，
部
分
是
在
表
現
某

種
清
教
徒
的
嚴
格
主
義
，
而
不
是
表
現
道
德
的
犬
儒
主
義
。
然
而
，
不
管
怎
麼
說
，
這
種
君
法
認
為
，
藉
著
政

治
家
利
用
人
的
虛
榮
與
驕
傲
的
手
段
，
得
以
保
證
利
他
主
義
和
大
公
無
私
的
行
為
，
我
們
有
理
由
可
以
稱
它
是

犬
儒
主
義
式
的
君
法
;
而
這
種
君
法
，
在
當
時
有
的
人
以
為
它
是
時
量
的
，
有
的
人
則
認
為
它
是
荒
謬
而
可
恨

的
。
孟
德
維
爾
當
然
不
能
算
是
偉
大
的
道
德
哲
學
家
;
但
是
他
認
為
私
人
的
利
己
主
義
與
公
眾
的
利
益
並
非
全

然
相
悴
的
，
這
種
觀
念
則
有
若
干
重
要
性
。
在
放
任
政
策
型
態
的
政
治
學
說
及
經
濟
學
說
中
，
都
理
所
當
然
地

接
受
這
種
觀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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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甫
慈
白
刺
鼠
不
是
一
位
有
系
統
的
思
想
家
，
也
不
是
一
位
格
外
清
晰
而
明
確
的
思
想
家
。
不
過
，
他
的

觀
念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被
法
蘭
西
斯
﹒
哈
奇
遜

q
z
B
眩
目

E
c
v
g
。
P
H
a
z
i

可
恥
。
)
加
以
系
統
化
地
發
展
，

後
者
有
一
段
時
間
是
格
拉
斯
高

(
2
臣
"
。
乏
的
道
德
哲
學
教
授
。
我
說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
乃
是
由
於
沙

甫
慈
白
利
決
不
是
形
成
哈
奇
遜
的
思
想
及
觀
念

的
唯
一
影
響
者
。
在
他
的
著
作
「
美
與
德
的
觀

念
起
源
之
探
討
」
(
』
這
怕
是
玄
之
言
吉
思
瓜

。
立
h
叫g
h丸
。
L咒
。
忌
、h
h
h
h
w
h
H
M
O
M
N
w
h
h
H
H
h
H
U

可
h
H
W
H
R
H

可
考
古
的
)
一
七
二
五
年
出
版
的
第
一
版
中
，

哈
奇
遜
明
顯
地
著
手
於
解
釋
並
辯
護
抄
甫
慈
白

利
的
原
則
，
以
反
對
孟
德
維
爾
的
原
則
。
但

是
他
的
「
論
情
欲
及
情
感
的
本
性
與
行
為
」

N叫h
M
h蚓
、
s
a
s
h
w
h
R
H
h
『
h
N
R
H
3
h
h

一
二
、
.
臥
M
H本
刊
頭
也

倫理學的問題.245. 第十章

法蘭面對﹒哈激進 (Franeis Hucheson) 像

r、、

的
。
這
丸
"
恥
的
峙
。
\

N
t背
斜

HbhN 

N
U
S
M叭
。
這
倒訟
法
包
k
函
、
」
可
間
的
問
恥
。
法

h
p

N
N
N
N
h
M
H

陣
、h
H
H恥。
途
的
。3H
b
h
w』
惜
。
陣
、
h
N
N
~
W
A
W
W
H
H

凹
的
，

七
二
八
年
出
版
)
顯
示
受
到
布
特
勒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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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
步
的
修
正
則
見
於
他
的
「
道
德
哲
學
系
統
」

Q
H
M
E
S吐
出
肉
。
這N
M】
E
E
S

志
已
;
哈
奇
遜
在
→
七
三

七
年
即
完
成
了
這
本
書
，
但
是
在
他
死
後
，
直
到
一
七
五
五
年
才
由
威
廉
﹒
李
區
曼
(
超
出
口
m
B
F
O
O
G
H
H
B
S〉

整
理
出
版
。
最
後
，
他
的
拉
丁
文
著
作
「
論
道
德
哲
學
」

(
M
M
E
N
S
。
吟
詩
兮
的
這
。
否
認
胡
言

M
H札H
H
h
M
芯
a
S
S
K
V
G
I

足
芯
『
m
Q
E會
r
H
『
m
F
S
a
b
H
n
h
h
a
h
a
3
"

、
三
n
r泛
恥R
a
R
m
忌
、
Q
N札
倒
也
苟
言
h
H忿
忿
的
。
這
叫
違
法
，
一
七
四
二

年
出
版
)
顯
示
受
到
些
許
馬
吉
斯
﹒
奧
雷
留
士

(
Z
n
H
n
g〉
自
己
冒
名
的
影
響
，
哈
奇
遜
在
寫
作
這
本
拉
丁
文

著
作
的
同
時
翻
譯
了
後
者
「
說
思
錄
」

(
z
a
g
a。
口
占
的
大
部
分
。
不
過
，
在
本
節
所
能
提
供
的
簡
短
說
明

中
，
不
可
能
把
他
道
德
哲
學
中
連
續
的
修
正
、
改
變
及
發
展
全
部
註
明
出
來
。

哈
奇
遜
再
度
討
論
道
德
感
的
問
題
。
他
當
然
知
道
「
感
官
」
一
辭
通
常
是
用
來
指
視
覺
、
觸
覺
等
等
。
但

是
，
依
他
的
意
見
，
這
個
字
的
擴
大
使
用
是
正
當
的
。
因
為
，
心
靈
不
僅
能
移
被
動
地
受
到
感
覺
對
象
的
影
響
，

(
此
乃
就
感
官
一
辭
日
常
的
意
義
而
言
，
)
亦
可
受
到
審
美
的
及
道
德
的
命
令
的
對
象
之
影
響
。
他
因
而
分
別

外
在
感
官
與
內
在
感
官
。
用
洛
克
的
哲
學
名
辭
來
說
，
藉
著
外
在
感
官
，
心
靈
接
受
對
象
簡
單
性
質
的
簡
單
觀

念
。
「
那
些
觀
念
，
它
們
在
外
在
對
象
出
現
及
作
用
於
我
們
身
體
時
即
在
心
中
出
現
，
就
吽
做
感
覺
。
」
@
藉

著
內
在
感
官
，
我
們
知
覺
到
關
係
'
這
些
關
係
使
得
一
種
感
情
或
若
干
感
情
發
生
，
而
後
者
不
同
於
對
分
別
的

有
關
對
象
的
君
、
聽
或
觸
。
而
一
般
的
內
在
感
官
分
成
美
感
與
道
德
感
。
前
者
的
對
象
是
「
異
中
之
同
」
(

5

月
耳
目

S
m
B
E
m
H
S且
早
已
@
'
哈
脊
遜
用
這
個
名
辭
來
代
替
沙
甫
慈
白
利
的
「
和
諧
」

2
月
目
。
自
己

藉
著
道
德
感
，
「
在
默
觀
他
人
這
樣
的
(
善
的
)
行
動
時
，
我
們
感
到
快
樂
，
也
必
定
會
去
愛
那
個
行
動
者
(

我
們
由
此
所
感
到
的
快
樂
遠
超
過
我
們
自
己
如
此
行
動
時
所
感
到
的
快
樂
)
，
而
根
本
不
求
從
他
的
行
動
中
得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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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任
何
自
然
衍
生
的
好
處
。
」
@

在
他
說
明
我
們
對
簡
單
觀
念
的
接
受
時
，
哈
澈
遜
顯
然
非
常
依
從
洛
克
。
可
是
，
道
德
感
這
個
觀
念
則
來

自
沙
甫
慈
自
利
，
而
非
來
自
洛
克
。
因
為
，
道
德
感
的
設
定
很
難
符
合
洛
克
在
倫
理
學
上
的
主
張
。
但
是
，
洛

克
在
討
論
我
們
對
簡
單
觀
念
的
接
受
的
理
論
中
，
蔚
提
到
的
外
在
感
官
的
被
動
性
，
則
反
映
在
哈
奇
遜
對
道
德

感
按
動
性
的
說
明
中
。
不
僅
如
此
，
哈
奇
遜
充
分
受
到
洛
克
經
驗
主
羲
的
影
響
，
而
強
調
道
德
感
理
論
與
本
共

觀
念
理
論
之
間
的
差
異
。
在
道
德
感
的
一
賣
行
中
，
我
們
並
未
默
察
到
本
共
觀
念
，
我
們
也
沒
有
從
我
們
本
身
得

出
任
何
觀
念
。
道
德
感
本
身
是
天
生
的
、
與
生
俱
來
的
;
但
是
，
經
由
它
，
我
們
認
識
到
道
德
性
質
，
如
同
經

由
外
在
感
官
，
我
們
認
識
到
感
覺
性
質
。

我
們
經
由
道
德
感
所
確
實
知
覺
到
的
究
竟
是
什
麼
呢
?
在
此
點
上
，
哈
奇
遜
表
達
的
似
乎
不
很
清
楚
。
有

時
展
，
他
說
到
知
覺
行
動
的
道
德
性
質
;
但
是
實
際
上
他
所
想
的
似
乎
應
該
是
我
們
知
覺
到
性
格
的
性
質
。
當

然
，
至
少
在
「
探
討
」
一
書
中
，
整
個
問
題
被
他
在
說
明
道
德
感
的
活
動
時
所
附
帶
的
快
樂
主
讀
色
影
弄
得
更

加
復
雜
了
。
所
以
，
在
上
面
所
引
的
那
段
話
中
，
他
談
到
，
不
論
由
默
觀
我
們
自
己
的
善
行
或
他
人
的
善
行
中
，

都
會
感
到
快
樂
。
但
是
在
「
道
德
哲
學
系
統
」
一
書
中
，
他
把
道
德
感
描
寫
為
「
認
識
道
德
優
點
及
其
至
高
無

上
的
對
象
的
那
個
功
能
。
」
@
「
道
德
感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意
志
的
情
感
。
」
@
那
一
種
情
感
呢
?
首
先
是
哈
奇

遜
所
謂
的
「
親
切
的
情
感
」
'
亦
郎
仁
慈
的
情
感
。
他
告
訴
我
們
，
在
理
性
行
動
者
親
切
的
情
感
中
，
我
們
對

美
或
優
點
有
獨
特
的
認
識
。
在
「
探
討
」
一
書
中
，
他
說
，
「
在
仁
慈
的
每
一
個
表
現
或
實
例
中
」
，
都
可
認
識

到
優
點
。
@
在
他
後
來
的
著
作
中
，
也
同
樣
明
顯
的
強
調
仁
慈
。
但
是
，
只
要
我
們
把
其
他
人
也
考
慮
進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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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
還
要
主
張
道
德
感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情
感
，
這
樣
顯
然
會
發
生
困
難
。
因
為
，
可
以
間
，
如
何
能
移
說
我
們
認

識
到
我
們
自
身
之
外
的
情
感
?
根
攘
哈
奇
遜
的
說
法
，
「
道
德
感
的
對
象
不
是
任
何
外
在
的
運
動
或
行
動
，
而
是

內
在
的
情
感
與
傾
向
，
藉
著
推
理
，
我
們
從
所
觀
察
的
行
動
中
推
出
它
們
。
」
@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下
結
論
說
，

道
德
感
的
首
要
對
象
乃
是
星
現
在
行
動
中
的
仁
慈
。
道
德
感
容
易
成
為
對
特
殊
類
型
行
動
的
一
種
特
殊
類
型
的

認
可
能
力
(
或
者
，
更
可
說
是
對
行
動
者
的
情
感
或
傾
向
的
認
可
能
力
)
，
而
非
對
「
快
樂
」
的
知
覺
。
就
道

德
感
的
實
際
活
動
來
考
慮
，
哈
奇
遜
理
論
中
快
樂
主
義
的
成
分
隱
退
於
幕
後
，
雖
然
，
它
決
不
會
全
然
消
失
。

慨
然
已
經
提
到
哈
脊
遜
對
仁
慈
的
強
調
，
自
私
叉
佔
有
何
種
地
位
呢
?
我
們
經
驗
到
許
許
多
多
個
別
的
自

私
欲
望
，
但
是
它
們
不
可
能
全
部
得
到
滿
足
;
因
為
某
一
欲
望
的
滿
足
時
常
會
阻
礙
或
妨
害
另
一
個
欲
望
的
滿

足
。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根
攘
冷
靜
的
自
私
這
個
原
則
調
和
它
們
。
依
哈
奇
遜
的
想
法
，
這
個
冷
靜
的
自
私
在
道
德

上
是
中
立
的
。
這
就
是
說
，
發
源
於
自
私
的
行
動
並
不
是
壤
的
，
除
非
它
們
傷
害
到
其
他
人
而
有
違
仁
慈
;
但

是
，
它
們
也
不
是
道
德
地
善
。
只
有
仁
慈
的
行
動
才
是
道
德
地
善
。
或
者
，
說
得
更
明
確
，
唯
有
親
切
的
或
仁

慈
的
情
感
才
是
道
德
地
善
。
(
這
些
情
感
是
道
德
感
的
首
要
對
象
，
至
於
道
德
感
的
主
體
之
外
的
其
他
人
，
則

由
他
們
的
行
動
中
推
論
出
這
些
情
感
。
〉
如
此
，
哈
奇
遜
就
把
美
德
與
仁
慈
化
為
同
義
語
。
在
「
情
欲
論
」
(

M
U
M忌
。
遺
忘
h
h
u
g
h丸
。
這
志
一
書
中
，
冷
靜
的
、
普
遍
的
仁
慈
，
做
為
對
普
遍
幸
福
的
欲
求
，
成
為
道
德
的

主
宰
原
則
。

藉
著
專
注
於
德
性
的
美
與
罪
惡
的
醜
這
樣
的
觀
念
，
沙
甫
慈
白
利
已
經
賦
予
道
德
一
種
強
烈
的
美
學
色

彰
。
哈
奇
遜
則
繼
承
這
種
趨
向
，
而
以
美
學
辭
語
去
談
論
道
德
感
的
活
動
。
但
是
，
我
以
為
，
如
果
單
純
地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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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把
倫
理
學
歸
約
成
美
學
，
這
種
說
法
是
不
正
確
的
。
固
然
，
他
確
實
說
到
對
美
的
道
德
感
;
但
是
他
所
指

的
是
種
對
道
德
之
美
的
感
覺
。
美
感
興
道
德
感
乃
是
一
般
的
內
在
感
覺
的
不
同
作
用
或
功
能
;
雖
然
它
們
也
有

某
些
共
同
的
特
性
，
它
們
很
此
之
間
仍
然
是
可
以
分
別
的
。
美
感
的
對
象
可
能
是
個
單
獨
的
對
象
，
所
考
察
的

乃
是
其
中
各
個
部
分
以
及
各
種
性
質
的
比
例
與
配
置
。
如
此
，
我
們
就
得
到
哈
奇
遜
所
謂
的
「
絕
對
的
美
」
。

或
者
，
它
可
能
是
不
同
對
象
之
間
的
一
種
關
係
或
一
組
關
係
。
如
此
，
我
們
就
得
到
「
相
對
的
美
」
。
例
如
，

一
顧
全
家
福
的
畫
面
，
縱
然
我
們
不
以
為
這
個
家
庭
中
的
每
一
個
人
都
是
美
麗
的
，
只
要
它
表
現
出
「
異
中
之

間
」
，
也
可
稱
為
美
麗
的
畫
面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道
德
感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仁
慈
的
情
感
，
它
能
興
起
一
種
認

可
感
。
因
此
，
縱
然
哈
奇
遜
想
要
和
沙
甫
慈
白
利
一
樣
地
把
倫
理
學
同
化
於
美
學
，
但
是
道
德
感
還
是
有
它
自

己
特
定
的
對
象
;
因
此
他
可
以
說
有
兩
種
內
在
感
官
。
@

不
過
，
在
此
仍
得
補
充
說
，
關
於
內
在
感
官
的
數
量
、
或
內
在
感
官
的
分
類
，
哈
奇
遜
的
意
見
非
常
不
確

定
。
在
「
情
欲
論
」
→
書
中
，
他
把
一
般
的
感
官
分
為
五
種
。
除
了
外
在
感
官
、
和
對
美
的
內
在
感
官
，
還
有

公
眾
感
或
仁
慈
，
道
德
感
，
以
及
榮
譽
感
;
當
別
人
對
我
們
所
做
的
善
行
有
所
嘉
許
或
感
激
時
，
榮
譽
感
使
得

這
些
嘉
許
與
感
激
成
為
快
樂
的
必
要
來
頓
。
在
「
道
德
哲
學
系
統
」
一
書
中
，
我
們
發
現
對
美
感
或
審
美
感
有

不
同
的
分
類
，
我
們
也
君
到
同
情
感
、
能
認
識
道
德
優
點
的
道
德
感
或
道
德
功
能
、
榮
譽
感
、
以
及
禮
節
感
這

些
字
眼
。
在
「
概
要
」
(
的
。
這M
w
h
足
音
立

h
N
)這
本
拉
丁
文
的
著
作
中
，
哈
奇
遜
又
加
上
了
荒
謬
感
與
誠
實
感
。

顯
而
易
見
，
一
旦
我
們
開
始
根
攘
可
分
別
的
對
象
、
以
及
對
象
的
各
側
面
而
去
分
別
感
官
與
功
能
時
，
我
們
所

能
設
定
的
感
官
與
功
能
的
數
量
簡
直
無
法
加
上
任
何
界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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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奇
遜
的
倫
理
學
說
的
主
要
論
題
是
把
美
德
當
成
一
種
近
乎
美
學
的
性
格
優
點
，
其
中
集
中
於
義
務
的
問

題
，
特
別
是
當
他
實
際
上
把
自
由
當
做
自
發
性
(
m
M
U
S
E
S
-
G
)

來
君
時
。
但
是
，
他
提
出
一
個
標
車
來
判
斷

各
種
不
同
的
可
能
措
施
。
「
為
了
要
在
不
同
的
行
動
腹
案
中
，
作
較
佳
的
選
擇
，
或
是
為
了
要
在
這
些
行
動
腹

案
中
，
找
出
何
者
具
有
最
大
的
道
德
優
點
，
於
是
我
們
比
較
各
行
動
的
道
德
性
質
，
而
在
比
較
中
，
我
們
依
循

我
們
對
美
德
的
道
德
感
而
作
如
下
的
判
斷
|
|
在
預
期
由
行
動
產
生
出
來
的
相
同
程
度
的
幸
福
中
，
美
德
與
幸

福
所
帶
及
的
人
數
成
正
比
。•.•••• 

如
此
一
來
，
對
最
大
多
數
人
產
生
最
大
幸
福
的
行
動
是
最
好
的
，
而
對
最
大

多
數
人
導
致
最
大
不
幸
的
行
動
則
是
最
壞
的
。
」
@
在
此
，
我
們
清
楚
地
君
到
功
利
主
麓
的
雛
形
。
哈
澈
遜
的

確
是
功
利
主
義
道
德
哲
學
的
源
頭
之
一
。

道
德
感
這
個
觀
念
，
被
認
為
是
默
觀
善
行
時
的
快
樂
的
知
覺
，
這
接
一
來
，
它
比
較
像
是
一
種
感
情
，
而

不
像
一
種
理
性
的
判
斷
歷
程
。
但
是
上
節
所
引
用
的
文
旬
，
(
乃
採
自
同
一
本
早
期
的
作
品
中
，
於
其
中
，
哈

奇
遜
以
快
樂
主
義
的
詞
語
來
論
及
道
德
感
)
，
把
這
種
道
德
感
描
述
成
是
對
行
動
的
結
果
施
以
判
斷
。
在
後
期

的
作
品
中
，
他
叉
試
圖
以
系
統
的
方
式
結
合
這
兩
種
觀
點
。
所
以
，
在
「
道
德
哲
學
系
統
」
中
，
他
分
別
行
動

的
善
有
實
質
的
及
形
式
的
。
當
一
個
行
動
趨
向
整
體
的
利
益
時
，
它
即
是
實
質
的
善
;
也
就
是
說
，
當
它
趨
向

共
同
的
利
益
或
幸
福
，
而
不
論
行
動
者
的
情
感
或
動
機
究
竟
是
什
麼
。
當
一
個
行
動
以
公
正
的
比
例
發
自
於
善

良
的
情
感
時
，
它
即
是
形
式
的
善
。
實
質
的
善
與
形
式
的
善
皆
屬
道
德
憊
的
對
象
。
哈
脊
遜
借
用
布
特
勒
的
用

詞
「
良
心
」
，
而
分
別
先
在
的
良
心
與
後
起
的
良
心
。
先
在
的
良
心
是
道
德
決
定
或
道
德
判
斷
的
功
能
，
並
偏

好
那
種
最
有
益
於
人
類
美
德
與
幸
福
的
事
物
。
後
起
的
良
心
則
有
過
去
的
行
動
做
為
它
的
對
象
，
這
些
過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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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關
連
於
那
些
產
生
它
們
的
動
機
或
情
感
。

在
「
探
討
」
一
書
中
，
義
務
被
描
述
成
「
一
種
決
心
，
不
考
慮
我
們
自
身
的
利
益
，
而
去
贊
同
某
些
行

動
，
並
加
以
實
踐
，
如
果
我
們
的
行
動
違
背
了
這
個
決
心
，
我
們
就
會
厭
惡
自
己
並
感
到
不
安
。
」
@
哈
奇
遜

叉
解
釋
說
，
「
任
何
一
個
人
，
除
非
是
認
真
地
探
討
他
行
動
的
趨
向
，
並
根
撮
普
遍
善
的
最
公
正
想
法
而
永
久

地
鑽
研
普
遍
善
，
否
則
，
不
可
能
得
到
完
全
的
平
靜
、
滿
足
與
自
我
肯
定
。
」
@
但
是
，
這
樣
的
說
明
幾
乎
完

全
沒
有
觸
及
義
務
這
個
問
題
的
核
心
。
從
他
對
道
德
感
的
描
述
中
，
我
們
可
以
君
出
，
直
接
顯
現
給
我
們
的
乃

是
美
德
的
道
德
美
，
而
非
某
些
行
動
的
義
務
性
格
。
或
許
他
會
說
，
對
最
多
可
能
人
數
提
供
較
大
利
益
的
行

動
，
任
何
曾
親
身
體
驗
過
未
受
蒙
蔽
的
道
德
感
的
人
，
都
會
直
接
而
明
顯
地
同
意
這
個
行
動
是
適
當
的
。
但
是

在
「
道
德
哲
學
系
統
」
及
用
拉
丁
文
寫
成
的
「
概
要
」
中
，
他
叉
提
到
「
正
確
的
理
性
」
，
使
得
道
德
感
像
是

法
律
的
根
源
，
而
具
有
權
威
性
與
裁
決
權
。
情
感
乃
是
大
自
然
的
呼
聲
，
而
大
自
然
的
呼
聲
反
映
的
乃
是
上
帝

的
呼
聲
。
但
是
這
種
呼
聲
需
要
解
釋
及
正
確
的
理
性
，
而
做
為
良
心
作
用
或
道
德
功
能
之
一
，
以
發
出
命
令
。

啥
脊
遜
名
之
以
斯
多
亞
派
的
用
語
i
i
l
3

勾
起

E
S
S
(

依
理
性
而
活
)
。
在
此
，
道
德
感
成
為
道
德
功

能
，
而
敷
上
了
理
性
主
囂
的
色
彰
。

哈
奇
遜
的
倫
理
學
說
有
如
此
眾
多
不
同
的
成
分
，
倒
乎
不
可
能
把
它
們
全
部
調
和
在
一
起
。
但
是
他
對
倫

理
學
反
省
的
特
徵
之
一
與
沙
甫
慈
白
利
相
同
，
即
是
把
倫
理
學
同
化
於
美
學
。
如
果
我
們
記
得
他
們
兩
個
人
都

談
到
美
「
感
」
與
道
德
「
感
」
'
位
乎
可
以
說
，
直
覺
主
義
在
他
們
的
理
論
中
佔
有
決
定
性
的
地
位
。
但
是
，

兩
位
作
者
都
想
要
批
駁
霍
布
斯
把
人
解
釋
戚
本
質
上
是
利
己
的
。
而
且
哈
脊
遜
特
意
抬
高
仁
慈
的
地
位
，
甚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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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乎
要
侵
佔
了
道
德
的
全
部
領
域
。
仁
慈
與
利
他
主
義
這
些
觀
念
自
然
使
人
專
注
於
共
同
利
益
的
觀
念
，
以
及

促
進
最
大
可
能
多
數
的
人
的
較
大
的
刺
益
或
幸
福
，
因
此
而
輕
易
地
過
渡
到
倫
理
學
的
功
利
主
義
的
解
釋
。
但

是
，
功
利
主
義
在
考
慮
行
動
的
結
果
時
，
牽
涉
到
判
斷
與
推
理
，
如
此
一
來
，
道
德
感
必
讀
不
只
是
種
「
感

覺
」
。
而
且
，
如
果
人
們
像
哈
奇
遜
一
樣
的
希
望
把
道
德
與
形
上
學
及
神
學
連
結
在
一
起
，
那
麼
，
道
德
功
能

或
良
心
的
決
定
變
成
對
上
帝
呼
聲
的
反
省
，
這
不
是
指
道
德
取
決
於
上
帝
的
選
擇
，
而
是
表
示
道
德
功
能
對
道

德
優
點
的
贊
同
反
映
了
上
帝
對
這
個
優
點
的
贊
同
。
哈
奇
遜
的
這
條
思
想
路
線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無
疑
受
到
布
特

勒
作
品
的
影
響
，
可
是
這
條
思
想
路
跟
不
會
使
我
們
立
刻
聯
想
到
哈
奇
遜
的
名
字
。
在
道
德
學
說
史
中
，
哈
奇

遜
被
視
為
道
德
感
理
論
的
佼
佼
者
，
也
被
視
為
功
利
主
義
的
先
驅
。

西洋哲學史

四
、
布
特
勒

抄
甫
慈
白
利
與
哈
奇
遜
不
遺
餘
力
地
試
間
平
衡
由
於
霍
布
斯
對
人
性
作
利
己
主
義
的
解
釋
而
引
起
的
混

亂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兩
位
都
堅
決
主
張
人
的
社
會
性
及
利
他
主
義
的
天
生
性
。
但
是
，
抄
甫
慈
白
刺
在
刺
己

情
感
興
利
他
情
感
的
和
諧
中
發
現
了
美
德
的
本
質
，
因
此
，
他
把
自
私
包
括
在
完
全
美
德
的
領
域
內
，
而
哈
奇

遜
則
想
把
美
德
與
仁
慈
等
同
。
雖
然
他
並
未
譴
責
「
冷
靜
的
自
私
」
，
但
是
他
認
為
它
在
道
德
上
是
不
好
不
壞

的
。
在
這
點
上
，
布
特
勒
主
教
@
不
同
意
他
的
立
場
而
站
在
抄
甫
慈
白
利
的
立
場
。

他
的
「
美
德
本
性
論
」

(
b
g
R之
心
泣
。W
N

矢
志
的

h
R
H
h哀
哉
京
之

H
h
R
)，
這
篇
論
文
乃
是
「
宗
教

的
類
比
」
一
害
的
附
錄
而
於
一
七
三
六
年
出
版
，
@
其
中
布
特
勒
提
到
，
「
如
果
分
別
地
考
慮
仁
慈
及
仁
慈
的



倫理學的問題

缺
乏
，
我
們
會
看
出
，
它
們
不
同
於
善
惡
的
整
體
。
」
@
雖
然
他
並
沒
有
直
接
提
到
哈
奇
遜
的
名
字
，
但
是
當

他
說
到
，
「
我
認
為
，
某
些
偉
大
而
特
出
的
價
值
，
它
們
表
現
的
方
式
可
能
引
起
粗
心
讀
者
的
誤
解
，
而
根
接

他
們
最
佳
的
判
斷
，
想
像
整
個
美
德
乃
是
在
於
各
自
指
向
現
階
投
人
類
幸
福
的
促
進
，
而
整
個
罪
惡
則
在
於
對

他
們
所
預
見
或
可
能
預
見
的
事
加
以
實
行
卻
可
能
導
致
不
幸
。
」
@
他
這
時
所
指
的
就
是
哈
奇
遜
。
布
特
勒
看

出
這
是
個
非
常
嚴
重
的
錯
誤
。
因
為
，
極
其
不
公
正
的
行
動
或
迫
害
的
行
動
可
能
偶
而
也
會
在
未
來
增
進
人
類

的
幸
福
。
「
在
誠
實
與
公
正
的
界
限
之
內
」
'
@
我
們
當
然
有
責
任
獻
身
於
共
同
的
幸
福
。
但
是
，
單
純
地
根

攘
行
動
在
促
進
最
大
多
數
人
的
較
大
幸
福
的
表
面
能
力
或
這
種
能
力
的
缺
乏
上
，
而
來
衡
量
行
動
的
道
德
性
，

這
樣
做
，
不
官
是
對
各
種
偎
借
人
類
未
來
幸
福
之
名
而
行
不
公
正
的
犯
罪
大
開
方
便
之
門
。
我
們
無
法
確
切
地

知
道
我
們
行
動
的
結
果
將
是
什
腰
。
此
外
，
道
德
感
的
對
象
是
行
動
;
而
雖
然
把
行
動
著
做
一
個
整
體
時
，
意

圖
也
是
行
動
的
一
部
分
，
但
是
它
不
是
行
動
的
全
部
。
我
們
可
能
意
圖
得
到
好
的
結
果
，
而
不
想
要
壤
的
結

果
;
但
是
這
並
不
能
必
然
保
證
實
際
的
結
果
正
是
我
們
所
希
望
或
預
期
的
結
果
。

因
此
，
美
德
不
能
單
純
地
歸
約
為
仁
慈
。
仁
慈
對
人
而
昔
日
，
固
然
是
天
生
的
;
但
是
自
愛
亦
復
如
此
。
不

過
，
「
自
愛
」

(
8月
1
月
。4
0
)這
個
名
辭
具
有
歧
義
，
而
必
須
加
上
若
干
區
別
。
每
個
人
都
一
樣
具
有
追
求
個

人
幸
福
的
欲
望
，
而
這
個
欲
望
「
來
自
於
自
愛
，
也
可
以
說
就
是
自
愛
。
」
@
它
「
屬
於
人
，
而
人
是
反
省
自

身
利
益
或
幸
福
的
理
性
動
物
。
」
@
自
愛
在
這
層
一
艘
意
義
上
，
屬
於
人
的
本
性
，
雖
然
它
不
同
於
仁
慈
，
但

也
不
排
斥
仁
慈
。
因
為
，
對
自
身
幸
福
的
欲
求
乃
是
共
同
的
欲
望
，
而
仁
慈
則
是
個
特
殊
的
愛
好
。
「
自
愛

與
仁
慈
之
間
並
沒
有
特
別
的
矛
盾
;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對
立
並
不
比
任
何
其
他
特
殊
的
愛
好
與
自
愛
之
間
的
對
立

.253.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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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
@
這
個
問
題
的
真
相
是
，
做
為
自
愛
對
象
的
幸
福
與
自
愛
並
不
可
等
同
。
「
幸
福
或
滿
是
僅
僅
在
於
享

受
那
些
本
性
上
適
宜
於
我
們
一
些
特
殊
嗜
好
、
情
欲
及
愛
好
的
對
象
。
」
@
仁
慈
是
一
個
特
殊
的
、
自
然
的

人
類
愛
好
。
沒
有
理
由
說
它
的
實
現
無
助
於
我
們
的
幸
福
。
確
實
，
如
果
幸
福
是
在
於
對
我
們
自
然
嗜
好
、
情

欲
與
愛
好
的
滿
足
，
而
且
如
果
仁
慈
或
對
鄰
人
的
愛
是
這
些
愛
好
中
的
一
個
，
那
麼
，
它
的
滿
足
必
定
有
助
於

我
們
的
幸
福
。
因
此
，
仁
慈
不
可
能
與
自
愛
相
衝
突
，
自
愛
乃
是
幸
福
的
欲
望
。
不
過
，
特
殊
的
嗜
好
、
情
欲

或
愛
好
(
比
如
財
富
的
欲
墓
)
與
仁
慈
之
間
可
能
存
有
衝
突
;
我
們
也
都
知
道
「
自
私
」
這
兩
個
字
的
意
義
。

當
人
們
說
自
愛
與
仁
慈
或
利
他
主
羲
是
不
可
相
容
的
，
這
往
往
是
由
於
混
淆
了
自
私
與
自
愛
。
但
是
這
是
個
不

適
當
的
說
法
。
因
為
它
忽
略
了
一
個
事
實
，
即
是
我
們
所
稱
為
自
私
的
事
可
能
與
真
正
的
自
愛
極
不
相
容
。
「

我
們
所
最
常
見
的
，
即
是
人
們
總
是
屈
服
於
情
欲
或
愛
好
，
屈
服
於
他
們
已
知
的
偏
見
與
病
根
，
而
與
明
顯
而

真
實
的
利
益
和
自
愛
的
高
聲
呼
喚
直
接
衝
突
。
」
@

布
特
勒
有
時
快
拿
「
合
理
的
自
愛
」
或
「
冷
靜
的
自
愛
」
與
「
無
節
制
的
自
愛
」
相
對
照
。
@
他
也
拿
合

理
的
自
愛
與
「
想
像
的
自
愛
」
或
「
想
像
的
利
益
」
相
比
照
;
而
這
種
說
法
可
能
較
為
可
取
。
因
為
他
所
對
照

的
是
兩
種
對
目
的
的
欲
墓
，
一
種
在
目
的
達
到
時
部
實
際
得
到
幸
福
，
而
另
一
種
欲
望
的
目
的
被
誤
以
為
能
賜

予
幸
福
。
組
成
「
幸
福
的
總
和
」
的
個
別
樂
趣
有
時
展
「
被
認
為
來
自
於
財
富
、
榮
譽
、
與
肉
體
嗜
欲
的
滿

足
。
」
@
但
是
，
若
以
為
這
些
樂
趣
即
是
人
類
幸
福
獨
一
無
二
的
因
素
，
則
是
錯
誤
的
。
而
這
樣
想
的
人
，
對

真
正
的
自
愛
所
要
求
的
是
什
麼
，
會
抱
著
錯
誤
的
想
法
。

當
然
有
人
可
能
反
對
說
，
幸
福
是
某
種
主
觀
的
東
西
，
而
且
每
一
個
個
人
都
是
判
斷
何
者
是
組
成
他
的
幸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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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禍
的
成
分
的
最
佳
裁
決
者
。
但
是
布
特
勒
能
移
應
付
這
種
反
對
意
見
，
只
要
他
能
指
出
，
「
幸
福
」
具
有
某
種

確
定
而
客
觀
的
意
義
，
這
種
意
義
無
關
乎
各
人
對
幸
福
各
種
不
同
的
想
法
。
而
他
為
求
做
到
這
一
步
，
乃
對
本

性
的
概
念
，
亦
即
人
性
的
概
念
，
提
出
確
定
而
客
觀
的
內
涵
。
首
先
，
他
提
到
「
本
性
」
這
個
字
眠
的
兩
個
可

能
的
意
義
，
以
求
把
它
們
剔
除
。
「
本
性
這
個
字
眼
時
常
只
是
指
人
的
某
種
原
則
，
歸
不
考
慮
它
的
種
類
，
亦

不
考
慮
它
的
程
度
。
」
@
但
是
當
我
們
說
到
本
性
是
道
德
的
規
則
時
，
很
明
顯
的
，
我
們
不
是
用
「
本
世
」
這

個
字
眼
去
指
任
何
嗜
好
、
情
欲
或
愛
好
，
而
不
考
盧
它
的
性
格
或
強
度
。
第
二
，
「
本
性
經
常
被
說
成
即
是
在

於
那
些
最
強
烈
、
最
能
影
響
行
動
的
情
欲
。
」
@
但
這
種
本
性
的
意
義
也
必
領
被
剔
除
。
否
則
，
我
們
將
不
得

不
說
，
一
個
人
的
行
為
若
是
以
肉
體
的
情
欲
為
主
宰
，
則
他
是
個
有
美
德
的
人
，
因
為
他
的
行
動
是
依
攘
本

性
。
因
此
，
我
們
必
氯
尋
求
這
個
名
辭
的
第
三
種
意
義
。
根
攘
布
特
勒
，
人
的
各
個
「
原
則
」
合
同Eo
s
-
o
品
，

他
這
樣
稱
它
們
，
形
成
一
種
階
層
，
其
中
的
一
個
原
則
是
至
高
的
而
具
有
權
威
性
。
「
每
個
人
的
反
省
或
良
心

都
有
個
至
高
的
原
則
，
它
區
別
他
內
心
的
內
在
原
則
以
及
他
的
外
在
行
動
;
它
對
他
自
己
與
他
人
施
以
判
斷
;

它
確
定
的
宜
稱
某
些
行
動
本
身
即
是
公
正
的
、
正
確
的
、
善
的
，
而
另
一
些
則
本
身
即
是
惡
的
、
錯
誤
的
、

不
公
正
的
。••...• 

」
@
因
此
，
當
良
心
統
治
時
，
人
的
行
動
根
接
他
的
本
性
，
可
是
，
當
良
心
之
外
的
某
種
原

則
來
命
令
他
的
行
動
時
，
這
些
行
動
可
以
說
是
與
他
的
本
性
不
相
稱
。
而
依
攘
本
性
而
行
動
，
即
可
獲
取
幸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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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布
特
勒
所
說
的
良
心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上
面
的
引
文
固
然
表
明
，
以
他
的
君
法
，
良
心
判
斷
性
格
的

好
壤
，
不
論
是
自
己
的
或
他
人
的
，
並
判
斷
行
動
的
好
壞
、
對
錯
。
但
是
這
並
沒
有
告
訴
我
們
，
良
心
明
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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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性
與
狀
態
是
什
麼
。
在
「
美
德
本
性
論
」
中
，
他
把
良
心
說
成
「
這
個
在
道
德
上
贊
成
與
不
贊
成
的
功
能
。
」

@
而
在
接
下
來
的
小
節
中
文
說
到
，
這
個
「
道
德
功
能
，
不
論
稱
為
良
心
、
道
德
理
性
、
道
德
感
、
或
是
神
聖

理
性
;
也
不
論
被
君
成
悟
性
的
情
躁
，
或
是
被
君
成
內
心
的
知
覺
，
或
是
君
起
來
近
乎
真
理
的
，
把
它
君
做
悟

性
的
情
接
與
內
心
的
知
覺
。
」
@
不
僅
如
此
，
有
時
展
乍
然
君
來
，
布
特
勒
暗
示
良
心
與
自
愛
是
相
同
的
。

先
談
最
後
這
個
論
點
。
布
特
勒
主
張
，
自
愛
是
人
的
至
高
原
則
。
「
如
果
情
欲
戰
勝
自
愛
，
由
此
而
來
的

行
動
是
不
自
然
的
;
但
是
如
果
自
愛
戰
勝
情
欲
，
由
此
而
來
的
行
動
則
是
自
然
的
l
i

顯
而
易
見
的
，
自
愛
在

人
性
中
是
個
優
於
情
欲
的
原
則
。
這
樣
可
能
是
矛
盾
的
而
不
違
背
本
性
，
但
是
前
者
則
不
能
。
所
以
，
如
果
我

們
的
行
動
要
依
從
人
性
的
節
制
，
則
必
讀
由
合
理
的
自
愛
來
統
治
。
」
@
但
是
他
並
未
主
張
自
愛
與
良
心
是
同

一
的
。
依
布
特
勒
的
君
法
，
它
們
一
般
來
說
是
相
一
致
的
;
但
是
這
樣
說
即
暗
示
了
它
們
並
不
是
同
一
件
事
。

「
顯
而
易
見
的
，
在
日
常
的
生
活
過
程
中
，
我
們
的
責
任
與
所
謂
的
利
益
之
間
很
少
有
任
何
的
不
一
致|l
而

責
任
與
我
們
真
正
的
現
世
利
益
之
間
的
不
一
致
更
是
少
之
又
少
;
利
益
所
指
的
是
幸
福
與
滿
足
。
」
@
「
那
麼
，

雖
然
自
愛
局
限
於
現
世
的
利
益
，
一
般
來
說
，
自
愛
的
確
完
全
符
合
美
德
，
並
引
導
我
們
去
過
唯
一
而
相
同
的

生
活
過
程
。
」
@
此
外
，
「
如
果
我
們
了
解
真
正
的
幸
福
，
良
心
與
自
愛
總
是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引
導
我
們
。
責

任
與
利
益
完
全
是
一
致
的
;
對
這
個
世
界
而
言
，
絕
大
多
數
皆
是
如
此
，
而
如
果
我
們
從
來
世
及
全
體
的
觀
點

來
君
，
則
是
全
然
如
此
的
;
在
事
物
的
完
善
與
完
美
之
管
理
這
個
觀
念
中
，
已
暗
示
了
這
個
道
理
。
」
@
良
心

可
以
命
令
某
個
措
施
，
而
此
措
施
並
不
、
或
君
起
來
不
遵
照
我
們
世
俗
的
利
益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到
來

世
，
終
久
來
看
，
良
心
所
命
令
的
總
是
我
們
真
正
的
利
益
，
總
是
有
助
於
我
們
完
全
的
幸
福
。
但
是
由
此
並
不

西洋哲學史



倫理學的問題

能
說
，
良
心
與
自
愛
是
同
一
回
事
;
因
為
，
告
訴
我
們
應
該
做
那
些
有
助
於
身
為
人
類
的
完
全
幸
福
的
，
乃
是

良
心
。
由
此
也
不
能
必
然
推
知
，
我
們
應
該
依
照
從
有
助
於
我
們
真
正
利
益
的
自
覺
動
機
而
來
的
良
心
指
示
行

動
。
因
為
，
說
良
心
命
令
我
們
做
有
助
於
我
們
利
益
的
事
，
或
說
責
任
與
利
益
是
一
致
的
，
以
及
說
我
們
應
該

實
行
我
們
的
責
任
以
求
保
障
我
們
的
利
益
;
這
些
並
不
是
同
一
而
相
同
的
意
思
。

在
他
的
「
美
德
本
性
論
」
中
，
布
特
勒
說
，
良
心
功
能
的
對
象
乃
是
「
包
含
在
主
動
的
或
實
踐
的
原
則
的

名
下
的
那
些
行
動
|
|
如
呆
機
緣
與
環
揖
提
供
能
力
給
那
些
原
則
，
人
們
將
依
那
些
原
則
行
動
，
它
們
固
定
於

任
何
人
身
上
而
成
為
習
慣
時
，
我
們
即
稱
之
為
他
的
性
格
。
」
@
「
行
動
、
行
為
，
完
全
不
考
慮
它
事
實
上
的

結
果
是
什
麼
，
它
本
身
即
是
道
德
認
識
的
自
然
對
象
;
如
同
理
論
的
真
假
是
恩
辨
理
性
的
自
然
對
象
。
對
如
此

這
根
結
果
的
意
圓
的
確
總
是
包
含
在
內
;
因
為
它
是
行
動
本
身
的
一
部
分
。
」
@
第
二
，
我
們
對
行
動
好
壞
的

認
知
牽
涉
到
「
把
它
們
分
辨
為
應
得
善
報
與
應
得
惡
報
。
」
@
第
三
，
對
罪
惡
與
「
惡
報
」
的
知
覺
乃
是
來
自

於
行
動
與
行
動
者
的
能
力
之
間
的
比
較
。
例
如
，
我
們
不
會
以
判
斷
正
常
人
行
動
的
同
樣
方
式
去
判
斷
狂
人
的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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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良
心
所
關
切
的
是
行
動
，
而
不
考
慮
事
實
上
發
生
的
結
果
，
但
是
並
非
不
考
慮
行
動
者
的
意
圖
。

因
為
，
當
他
的
意
圖
被
視
為
道
德
感
或
道
德
功
能
的
對
象
時
，
他
的
意
圖
是
他
行
動
的
一
部
分
。
因
此
，
行
動

必
讀
共
有
客
觀
的
道
德
性
質
，
以
便
識
別
。
而
這
個
的
確
是
布
特
勒
的
君
法
。
行
動
的
好
與
壤
單
純
地
來
自
於

「
使
它
們
之
所
以
為
行
動
的
那
些
東
西
;
亦
帥
，
來
自
於
使
我
們
之
所
以
為
人
類
的
，
以
及
事
件
狀
態
所
要
求

於
它
們
的
，
或
所
不
需
要
的
。
」
@
可
是
，
這
種
看
法
可
能
引
起
誤
解
。
因
為
布
特
勒
的
意
思
可
能
被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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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我
們
從
人
性
的
分
析
推
論
到
個
別
行
動
的
好
壞
、
對
錯
。
不
過
，
這
根
本
不
是
他
的
意
思
。
我
們
固
然
可

以
用
這
種
方
式
來
推
理
，
但
是
，
這
樣
的
做
法
乃
是
道
德
哲
學
家
的
特
色
，
而
非
日
常
生
活
中
道
德
行
動
者
的

特
色
。
依
布
特
勒
的
意
見
，
藉
著
對
既
存
情
況
的
審
查
，
而
不
涉
及
一
般
規
則
或
任
何
演
釋
的
工
夫
，
我
們
可

以
一
般
地
分
辨
行
動
的
對
錯
。
「
人
們
閒
暇
時
探
討
某
些
一
般
規
則
，
而
行
動
的
善
惡
即
由
對
這
規
則
的
符
合

與
否
來
決
定
，
這
樣
做
在
許
多
方
面
都
是
極
為
有
用
的
。
讓
任
何
一
個
坦
白
而
誠
實
的
人
在
他
進
行
任
何
措
施

之
前
，
都
們
心
自
間
，
我
這
樣
做
是
對
的
，
還
是
錯
的
?
是
善
，
還
是
惡
呢
?
我
絕
對
相
信
，
幾
乎
在
任
何
情

況
中
，
幾
乎
任
何
正
直
的
人
，
他
的
回
答
必
定
合
乎
真
理
與
美
德
。
」
@

那
麼
，
義
務
叉
是
如
何
呢
?
布
特
勒
在
此
問
題
上
並
未
很
明
白
地
表
連
他
的
君
法
。
但
是
他
主
要
的
君
法

是
，
當
良
心
認
定
此
一
行
動
為
對
而
彼
一
行
動
為
錯
時
，
良
心
間
斷
然
宣
布
應
該
履
行
前
者
而
不
應
該
履
行
後

者
。
在
「
論
道
集
」
兮
的
、
遠
。
這
己
的
序
言
中
，
他
說
，
「
反
省
原
則
的
自
然
權
威
性
是
最
為
切
近
而
競
近
、
最

為
確
定
而
已
知
的
一
個
義
務
。
」
@
同
樣
的
，
「
那
麼
，
權
威
與
義
務
是
這
個
反
省
的
認
可
的
一
個
主
要
構
成

部
分
，
雖
然
一
個
人
會
懷
疑
任
何
其
他
的
東
西
，
但
是
只
要
顧
及
到
權
威
與
義
務
，
不
可
否
認
的
，
他
仍
然
會

服
從
最
為
切
近
與
最
為
確
定
的
義
務
，
而
去
實
踐
美
德
;
這
種
義
務
正
為
美
德
這
個
觀
念
所
蘊
涵
，
正
為
反
省

的
認
可
這
個
觀
念
所
蘊
涵
。
」
@
他
似
乎
暗
示
，
美
德
本
身
郎
對
我
們
有
所
要
求
，
以
及
一
且
在
道
德
上
有
所

贊
同
即
表
示
有
義
務
去
這
樣
做
，
在
此
意
義
下
，
當
我
面
臨
實
際
的
抉
擇
時
，
如
果
我
認
定
某
一
行
動
路
線
為

善
，
而
另
一
者
為
惡
，
我
不
可
避
免
地
會
斷
定
，
我
應
該
遵
循
前
一
條
行
動
路
線
，
而
避
開
後
一
條
。
偎
定
我

們
的
本
性
有
個
法
則
，
他
問
到
，
我
們
有
什
麼
義
務
要
去
遵
循
它
?
而
他
答
覆
說
，
「
這
個
問
題
的
本
身
即
包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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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了
解
答
。
你
有
義
務
去
服
從
這
個
法
則
，
正
是
由
於
它
是
你
本
性
的
法
律
。
你
的
良
心
對
這
樣
一
個
做
法
的

贊
同
與
證
賞
，
其
本
身
郎
是
個
義
務
。
良
心
本
身
並
不
只
是
用
來
指
點
我
們
一
條
應
走
的
道
路
，
它
本
身
也
共

有
權
威
性..•... 

。
」
@
他
並
不
是
說
，
有
助
於
我
們
利
益
的
行
動
，
其
本
身
即
構
成
義
務
，
而
是
說
，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的
，
責
任
與
利
益
是
調
和
一
致
的
。
在
此
意
羲
下
，
起
碼
上
帝
會
君
到
，
只
要
去
做
那
些
我
們
認
定
是

我
們
份
內
的
事
情
，
終
究
會
得
到
完
全
的
幸
福
與
滿
足
。

無
疑
的
，
布
特
勒
不
怎
麼
注
意
道
德
觀
與
道
德
信
念
的
多
接
性
與
差
異
性
。
他
固
然
承
認
，
在
細
節
上
可

能
有
所
爭
論
，
但
是
他
堅
持
，
「
一
般
來
說
，
實
際
上
它
(
美
德
)
有
個
普
遍
承
認
的
標
準
。
它
是
所
有
年
齡

的
人
、
所
有
國
家
所
公
開
宣
揚
的
;
它
是
你
所
過
到
的
每
一
個
人
都
表
現
在
外
的
;
它
是
普
天
之
下
一
切
公
民

組
織
的
首
要
而
基
本
的
法
律
所
從
事
的
，
也
是
要
求
人
類
努
力
去
實
踐
的
;
這
個
標
單
即
是
公
正
、
誠
實
、
以

及
對
共
同
利
益
的
關
懷
。
」
@
雖
然
他
未
充
分
地
討
論
，
在
人
性
的
道
德
規
則
中
現
實
的
相
對
主
義
所
估
的
有

力
成
分
所
引
起
的
困
難
，
但
是
，
在
我
君
來
，
他
的
倫
理
學
說
值
得
注
意
的
重
點
，
在
於
他
主
張
倫
理
學
一
方

面
臨
不
是
純
粹
權
威
主
義
的
，
另
一
方
面
也
不
是
純
粹
功
利
主
義
的
。
良
心
好
像
宣
布
了
道
德
法
則
，
它
配
非

取
決
於
上
帝
的
隨
意
選
取
，
更
不
是
取
決
於
國
家
的
法
律
。
此
外
，
他
既
不
把
道
德
與
仁
慈
等
同
，
也
不
把
自

愛
當
做
道
德
中
獨
一
無
二
的
最
高
原
則
。
道
德
法
則
相
關
於
人
性
，
且
以
人
性
為
基
礎
;
但
是
，
縱
使
當
責
任

與
利
益
兩
者
在
此
世
無
法
調
和
一
致
時
，
良
心
仍
然
是
應
該
遵
守
的
。
神
的
保
祐
使
得
責
任
與
利
益
終
究
必
然

會
調
和
一
致
。
但
是
這
不
表
示
，
我
們
應
該
單
純
地
為
了
獲
得
獎
賞
與
逃
避
懲
罰
而
行
動
。
良
心
才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權
威
。
「
它
有
力
量
，
由
於
它
有
權
利
;
它
有
權
力
，
由
於
它
有
權
威
，
它
將
絕
對
地
統
治
世
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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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特
勒
的
倫
理
學
說
不
論
從
那
裹
著
，
都
是
不
充
分
的
，
因
為
有
些
重
要
的
主
題
，
他
幾
乎
完
全
沒
有
討
論
。

例
如
，
有
人
可
能
希
望
對
善
惡
、
對
錯
這
些
名
辭
有
更
嚴
格
而
精
確
的
分
析
，
並
討
論
這
些
名
辭
之
間
的
確
切

關
係
。
此
外
，
也
會
要
求
對
義
務
做
進
一
步
的
分
析
，
並
清
楚
地
解
釋
關
於
這
個
主
題
實
際
上
所
說
的
是
什

麼
。
但
是
，
縱
使
它
有
這
些
缺
點
，
布
特
勒
的
倫
理
學
說
仍
然
不
失
為
值
得
注
意
的
作
品
，
它
確
實
也
提
供
了

有
價
值
的
材
料
為
更
完
全
而
精
審
的
道
德
哲
學
舖
路
。

西洋哲學史

五
、
哈
爾
特
里

在
談
到
洛
克
的
影
響
時
，
我
們
會
提
到
大
衛
﹒
哈
爾
特
里
(
口E
E

出
自
已
3
.

】
斗
。u
l
u
d。
在
放
棄
他

原
初
想
做
個
英
國
國
教
牧
師
的
志
願
之
後
，
便
潛
心
研
讀
醫
學
，
而
後
行
醫
濟
世
。
他
於
一
七
四
九
年
出
版
「

論
人
」

(
O
F
M
R
3
R
E
S

。
這

h
h
G
S
)。
在
這
本
著
作
的
第
一
部
中
，
他
討
論
身
心
的
關
連
，
而
在
第
二
部

中
，
他
處
理
關
於
道
德
的
問
題
，
特
別
是
心
理
學
的
層
面
。
他
的
一
般
立
場
是
以
洛
克
為
基
礎
。
感
覺
是
認
識

中
最
先
的
要
素
，
而
在
感
覺
之
前
，
心
靈
是
一
丹
空
白
。
人
的
觀
念
之
所
以
有
如
此
的
多
樣
性
與
復
雜
性
，
乃

是
由
感
官
資
料
形
成
的
。
而
在
此
，
哈
爾
特
里
使
用
洛
克
觀
念
聯
結
的
理
論
，
雖
然
在
「
論
人
」
一
書
的
序
言

中
，
他
所
銘
謝
的
著
作
是
「
論
美
德
與
道
德
的
基
本
原
理
」
(
b
r龍
之
a
t
a
S
R

再
去
a
h
m鞍
馬
『
§
告
-
H
S
l

s

豆
、
之

R
e
~
2
。
、
設
立
是
為
乏
足
。
這
~
H
H
H
)
。
這
本
書
的
作
者
是
約
翰
﹒
蓋
伊
它
。

E
G
a
-
-
。
這
1

，
他
是
位
牧
師
，
這
本
書
也
曾
被
勞
烏
主
教

S
Z
H
H
G阿
拉
達
)
收
集
在
他
一
七
三
二
年
所
翻
譯
的
「
罪

q
b
n
C
『
仿
古
之
阿
巴
巴
)
一
書
的
卷
首
，
後
一
本
書
原
來
是
由
金
恩
樞
機
主
教
(
〉
E
F
t
-
m
E
G

門
叫h
p
u
)

惡
之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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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古
巴
用
拉
丁
文
寫
成
的
。
哈
爾
特
里
心
理
學
的
理
論
受
到
蓋
伊
論
著
的
影
醬
，
而
他
關
於
身
心
關
連
的
生
理

學
理
論
則
受
到
牛
頓
在
「
數
學
原
理
」
中
關
於
神
經
反
應
理
論
的
影
響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說
，
哈
爾
特
里
的

思
想
受
到
洛
克
、
牛
頓
及
蓋
伊
的
影
響
。
反
過
來
，
他
本
人
也
推
動
了
對
於
身
心
關
連
的
研
究
，
以
及
聯
念
學

派
的
心
理
學
。

哈
爾
特
里
雖
然
同
意
洛
克
所
說
的
，
心
靈
在
原
初
是
不
共
內
容
的
，
卻
不
同
意
他
所
說
的
反
省
的
狀
態
。

後
者
不
是
一
個
獨
自
的
觀
念
來
源
;
唯
一
的
來
源
只
有
感
覺
。
而
感
覺
是
神
經
粒
子
震
動
的
結
果
，
它
們
是
藉

著
以
太
而
傳
遞
，
這
個
觀
念
受
到
牛
頓
以
太
假
設
的
提
示
，
牛
頓
原
先
假
設
以
太
，
用
來
說
明
遠
處
力
量
的
作

用
。
某
些
震
動
是
溫
和
的
，
這
就
產
生
快
樂
;
有
些
則
是
激
烈
的
，
這
就
產
生
痛
苦
。
對
記
憶
的
解
釋
，
則
偎

設
有
微
弱
的
震
動
或
趨
向
，
還
是
由
震
動
而
刻
印
在
腦
髓
上
的
。
的
確
，
在
大
腦
中
一
直
有
各
種
震
動
，
雖
然

這
些
震
動
是
什
麼
乃
是
取
決
於
一
個
人
過
去
的
經
驗
，
當
然
還
有
現
在
外
界
的
影
響
。
如
此
，
我
們
能
說
明
記

憶
及
觀
念
的
原
因
，
縱
使
在
當
前
的
感
覺
中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原
因
時
。
人
類
援
雜
的
心
靈
生
活
的
構
造
可
以
用

聯
結
來
解
釋
;
哈
爾
特
里
把
聯
結
簡
化
成
「
接
觸
的
」
成
分
的
影
響
，
在
此
亦
包
括
連
讀
的
接
觸
。
當
不
同
的

感
覺
經
常
彼
此
聯
結
時
，
它
們
每
一
個
部
與
別
的
感
覺
所
產
生
的
觀
念
相
聯
結
;
而
對
應
於
這
些
聯
結
在
一
起

的
感
覺
的
觀
念
即
成
為
相
互
的
聯
結
。

哈
爾
特
里
運
用
聯
結
原
則
來
解
釋
人
類
道
德
觀
念
與
感
情
的
發
生
。
但
是
我
們
得
註
明
，
他
主
張
聯
結
的

產
物
可
以
是
個
新
的
觀
念
，
也
就
是
說
它
不
只
是
各
部
分
要
素
的
總
和
。
他
也
主
張
，
在
自
然
秩
序
中
較
先
的

比
在
自
然
秩
序
中
較
後
的
較
為
不
完
美
。
換
句
話
說
，
哈
爾
特
里
並
不
想
藉
著
說
除
闋
非
道
德
的
要
素
之
外
別

無
他
者
，
而
把
道
德
生
活
簡
化
為
非
道
德
的
要
素
。
他
所
企
圖
的
，
毋
寧
是
藉
著
聯
結
觀
念
的
使
用
，
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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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高
級
的
新
的
結
果
如
何
由
低
級
的
要
素
中
產
生
出
來
，
而
且
最
後
來
自
於
一
個
根
本
的
來
源ll

此
即
感

覺
。
因
此
，
他
嘗
試
表
明
，
道
德
感
興
利
他
的
情
感
並
非
人
性
的
根
源
特
色
，
事
實
上
，
通
過
聯
結
的
運
作
，

它
們
由
自
私
的
情
感
以
及
保
障
私
人
幸
福
的
趨
向
中
產
生
出
來
。

哈
爾
特
里
配
合
他
的
生
理
學
理
論
與
心
理
學
理
論
的
需
要
，
吸
收
了
決
定
論
的
立
場
，
即
使
可
能
是
勉
強

的
。
雖
然
某
些
批
評
者
主
張
，
他
的
理
論
相
當
於
唯
物
論
的
感
覺
主
義
，
但
是
他
本
人
則
不
以
為
然
，
他
也
試

著
從
低
等
快
樂
探
索
出
高
等
快
樂
，
從
感
官
的
快
樂
與
自
利
的
快
樂
，
通
過
同
情
的
快
樂
與
仁
慈
的
快
樂
，
一

直
到
對
上
帝
純
粹
的
愛
與
由
完
美
的
自
我
否
定
而
來
的
無
上
快
樂
。

西洋哲學史

斗
〈
、
抑
郁
1

克

在
討
論
哈
奇
遜
的
倫
理
學
說
時
，
我
們
注
意
到
其
中
所
包
含
的
功
利
主
義
的
成
分
。
可
是
在
塔
克
及
巴
雷

的
理
論
中
，
我
們
可
以
更
清
楚
地
君
到
日
後
功
利
主
義
的
雛
形
。
(
在
此
先
略
掉
休
誤
，
以
後
將
個
別
而
更
詳

盡
地
討
論
他
。
)

亞
伯
拉
罕
﹒
塔
克
(
〉σ
H
m
v
m
B吋
口
G
E
H
-
-
斗
。u
i斗
私
)
是
「
追
求
自
然
之
光
」
(
吋h
w
G
N
V
命
』
丈
夫
h
a
N夷
的

N
U
N
h
a
認
為
包
)
一
書
的
作
者
，
這
本
書
在
他
生
前
出
版
了
三
卷
。
他
相
信
道
德
感
的
理
論
是
本
兵
觀
念
理
論
在
倫

理
學
上
表
現
的
另
一
個
形
式
，
而
洛
克
早
已
成
功
地
推
翻
了
本
具
觀
念
理
論
。
而
且
，
如
同
哈
爾
特
里
，
雖
然

他
沒
有
提
到
後
者
對
他
的
影
響
，
他
試
圖
藉
助
於
聯
結
的
原
則
，
他
名
之
日
「
轉
譯
」
(
白
自
己
已
古
自
)
，
而

來
說
明
「
道
德
感
」
以
及
我
們
倫
理
的
信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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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追
求
自
然
之
光
」
一
書
的
導
論
中
，
塔
克
告
訴
他
的
讀
者
說
，
他
已
經
考
察
過
人
性
，
並
發
現
到
，

滿
足
|
|
每
個
人
自
己
的
私
人
滿
足
i
|
﹒
乃
是
個
人
一
切
行
動
的
終
極
泉
源
。
但
是
他
也
告
訴
他
的
讀
者
說
，

他
企
圖
建
立
普
遍
仁
慈
的
規
則
，
指
導
所
有
的
人
而
毫
無
例
外
，
並
說
，
行
為
的
基
本
規
則
乃
是
為
共
同
的

利
益
或
幸
福
而
努
力
;
此
郎
，
增
加
共
同
的
滿
足
資
源
。
因
此
，
他
必
頸
表
明
，
如
何
可
能
有
這
樣
的
利
他
行

為
，
如
果
每
個
人
都
被
他
的
天
性
迫
使
去
追
求
他
個
人
的
滿
足
的
話
。
為
了
做
到
這
點
，
他
論
辯
說
，
經
由
「

轉
譯
」
'
起
初
是
手
段
的
東
西
結
果
被
親
為
目
的
。
例
如
，
「
獲
利
的
快
樂
」
促
使
我
們
服
務
他
人
，
因
為
我

們
喜
歡
做
這
些
服
務
。
對
別
人
的
仁
慈
與
服
務
的
本
身
最
後
成
為
目
的
，
也
就
是
說
，
絲
毫
不
考
慮
個
人
自
身

滿
足
的
獲
得
。
經
由
相
似
的
過
程
，
美
德
由
於
它
本
身
的
緣
故
而
被
欲
求
，
而
行
為
的
一
般
規
則
也
形
成
了
。

但
是
，
塔
克
在
解
釋
自
我
犧
牲
這
個
更
完
全
的
行
動
時
，
發
現
到
某
種
困
難
。
一
個
人
可
能
對
他
人
親

切
，
由
於
他
喜
歡
以
親
切
的
方
式
行
為
，
並
且
在
不
親
切
中
找
不
到
滿
足
。
他
也
可
能
以
非
常
親
切
的
態
度
行

為
而
不
考
慮
到
他
個
人
的
滿
足
。
但
是
，
塔
克
提
到
，
當
一
個
人
沒
有
自
覺
到
他
這
些
行
為
對
增
進
他
個
人
幸

福
的
趨
向
時
，
而
去
實
踐
仁
慈
，
並
採
取
行
動
去
增
進
公
眾
的
幸
福
，
這
是
一
回
事
;
而
一
個
人
清
楚
地
認
識

到
，
採
取
行
動
去
增
進
共
同
的
利
益
，
會
消
除
他
本
人
追
求
滿
足
的
能
力
，
這
則
是
另
一
回
事
。
為
國
犧
牲
的

人
可
能
自
覺
到
，
他
的
行
動
違
背
他
自
己
的
幸
福
，
亦
凹
，
這
個
行
動
消
除
了
他
追
求
進
一
步
享
受
的
能
力
。

這
些
行
動
如
何
解
釋
呢
?
它
們
的
道
理
何
在
呢
?

藉
著
否
定
把
人
性
本
身
君
成
是
經
驗
給
予
的
某
個
東
西
，
並
且
藉
著
引
進
上
帝
的
概
念
及
來
世
的
概
念
，

這
個
問
題
得
到
了
解
決
，
至
少
塔
克
本
人
滿
意
了
。
他
假
設
有
個
「
宇
宙
府
庫
」
'
公
共
的
幸
福
堆
棧
'
乃
是

.263.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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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帝
掌
管
的
。
人
類
實
在
毫
無
功
勞
，
而
上
帝
從
公
共
的
幸
福
或
快
樂
的
堆
棧
中
公
平
的
分
配
。
藉
著
從
事

增
進
公
眾
的
幸
福
，
我
因
而
不
可
避
免
地
增
加
我
個
人
的
幸
福
;
因
為
上
帝
必
定
會
在
適
當
的
時
機
賜
給
我
應

得
的
幸
福
，
如
果
不
在
此
世
，
則
必
在
來
生
。
如
果
我
為
了
共
同
的
利
益
而
犧
牲
自
己
，
我
終
究
不
會
有
所
損

失
。
的
確
，
我
將
增
加
我
終
極
的
滿
足
。

從
歷
史
的
觀
點
來
窘
，
這
個
巧
妙
的
論
證
顯
然
不
是
塔
克
倫
理
學
說
中
最
重
要
的
特
徵
。
更
為
重
要
的
乃

是
他
對
快
樂
施
以
定
量
的
評
估
，
(
快
樂
的
差
別
在
於
程
度
，
而
不
在
種
類
)
，
以
及
他
之
堅
持
私
人
的
滿
足

是
行
為
的
終
極
動
機
，
以
及
他
以
對
普
遍
幸
福
或
快
樂
的
助
益
來
評
估
道
德
規
則
，
以
及
他
之
企
圖
表
明
人
類

基
本
的
利
己
主
義
如
何
可
能
與
仁
慈
及
利
他
的
行
為
調
和
一
致
。
我
們
在
此
發
現
日
後
功
利
主
義
的
要
素
。
塔

克
的
說
法
，
以
及
邊
沁
和
彌
勒
的
功
利
主
義
所
共
有
的
困
難
，
最
好
關
連
於
下
一
節
來
討
論
。

西洋哲學史

L
U
、
回
U

管
回

威
廉
﹒
巴
雷
(
宅
區
S
E
E
-
3
.
可

S
t
-
g
u
)原
來
就
請
於
劍
橋
大
學
的
基
督
學
蹺
，
後
來
成
為
那
裹

的
研
究
員
及
導
師
。
接
著
他
擔
任
各
種
歡
會
的
職
務
，
然
而
他
從
未
出
任
高
位
，
接
說
這
是
由
於
他
持
有
自
由

主
義
的
君
法
。

巴
雷
最
為
人
所
知
的
是
他
為
了
維
護
自
然
宗
教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可
信
性
而
寫
的
著
作
，
特
別
是
一
七
九
四

年
出
版
的
「
基
督
宗
教
的
見
證
」
(
2
§
矢
志
h
h
ξ
K
G
R
B

屯
的
守
E
E
a
H
C
)，
以
及
一
八
O
二
年
出
版

的
「
自
然
神
學
」
(
見
已
達
且
可
』w
h
a
s
h
u
F

連
阿
文

R
H
R
W
H
R

徊
。
」
「
S
G
M
叫
試
M
H
R
S
R
b
a
h
M
A
H
H

立
E
H
h
h
o
\
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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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巴
楠
、s
h
h
h
n
E
K
H
E

遺
忘
為

k
h
h
y
v
n
h
N
R

謎
的
泣
。

h
h
h
T

E

注
)
。
在
第
二
本
書
中
，
他
提
出
他
對
設
計
論
證
的

發
展
。
他
並
非
把
他
的
論
證
奠
基
在
天
體
現
象
的
基
礎

上
。
「
我
對
天
文
學
的
想
法
一
直
是
認
為
它
並
不
是
證
閉

一
個
睿
智
的
造
物
主
的
最
好
媒
介
;
它
卻
是
，
這
個
已
經

被
證
明
了
，
超
乎
一
切
其
他
的
科
學
而
表
現
出
造
物
運
化

的
莊
嚴
瑰
麗
。
」
@
照
他
的
說
法
，
他
是
以
解
剖
學
做
為

他
的
基
礎
;
此
間
，
奠
基
於
動
物
有
機
體
內
的
設
計
證
攘

上
，
尤
其
是
人
類
有
機
體
內
的
。
他
又
主
張
說
，
若
是
不

提
到
一
個
設
計
的
心
靈
，
資
料
是
無
法
說
明
的
。
「
在
這
個
設
計
的
世
界
中
，
即
使
只
有
肉
眼
所
見
的
實
例
，

除
此
別
無
例
誼
，
那
麼
它
本
身
也
如
同
睿
智
造
物
主
的
必
然
性
一
樣
地
足
以
支
持
它
的
結
論
。
」
@
並
非
沒
有

人
說
，
巴
雷
設
計
論
證
的
所
有
價
值
已
經
被
進
化
的
假
說
解
消
了
。
如
果
這
是
指
進
化
的
假
說
與
任
何
證
閉
上

帝
存
在
的
神
學
論
誼
是
不
相
容
的
，
這
種
君
法
就
有
待
商
榷
。
但
是
，
如
果
它
的
意
思
是
說
，
巴
雷
所
敏
述
的

論
證
本
身
是
不
移
充
分
的
，
而
且
特
別
是
，
進
化
的
假
說
以
及
支
持
它
的
資
料
在
任
何
對
此
論
證
的
重
述
中
需

要
加
以
考
慮
，
我
以
為
，
大
多
數
人
會
同
意
這
個
說
法
。
巴
雷
並
不
是
個
特
別
原
創
性
的
作
者
。
例
如
，
在
這

本
書
的
閱
頭
，
他
有
個
著
名
的
鐘
錶
類
比
，
就
不
是
他
的
創
見
。
而
他
或
許
把
太
多
事
情
觀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

但
是
，
在
他
的
問
題
的
安
排
中
，
以
及
在
他
的
論
證
的
發
展
中
，
他
表
現
出
極
為
不
可
忽
視
的
技
巧
與
能
力
。

威廉﹒巳雷 (William Pa1ey) 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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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依
我
的
意
見
，
有
時
候
有
人
以
為
他
的
思
想
路
線
毫
無
價
值
，
這
也
過
於
誇
張
。

不
過
，
我
們
在
此
毋
寧
更
注
意
巴
雷
的
另
一
本
著
作
，
「
道
德
與
政
治
哲
學
的
原
理
」
(
吋
Z
P
E
n

宮
。
個

民
巴
巴
巴
拉
且

-
E
S
E
-
B

口
。m
G
H
G
)，
這
本
一
七
八
五
年
出
版
的
書
，
是
就
他
在
劍
橋
大
學
的
演
講
修

改
增
補
而
成
。
他
在
此
仍
然
不
是
特
別
具
有
原
創
性
;
他
也
不
偎
裝
如
此
。
在
他
的
序
言
中
，
他
坦
承
他
應
該

感
謝
亞
伯
拉
罕
﹒
塔
克
。

巴
雷
把
道
德
哲
學
界
定
為
「
教
導
人
們
責
任
及
其
理
由
的
那
種
學
問
。
」
@
他
並
不
以
為
，
我
們
能
移
在

道
德
感
的
偎
設
上
建
立
起
道
德
理
論
，
道
德
感
被
當
做
一
種
本
能
。
「
整
個
在
我
看
來
，
要
不
是
不
存
在
有
任

何
這
種
組
成
所
謂
的
道
德
感
的
本
能
，
就
是
它
們
目
前
與
偏
見
和
習
慣
無
甚
差
異
;
在
道
德
推
論
過
程
中
，
這

種
說
明
是
不
可
靠
的
。
」
@
我
們
無
法
不
考
慮
行
動
的
「
趨
向
」
而
結
論
出
它
們
的
對
錯
;
這
就
是
說
，
沒
有

考
慮
它
們
的
目
的
。
這
個
目
的
部
是
幸
福
。
但
是
幸
福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
嚴
格
地
說
，
任
何
狀
況
，
若
是
其

中
快
樂
的
總
和
超
出
痛
苦
的
總
和
，
即
可
稱
為
幸
福
的
狀
況
;
而
幸
福
的
程
度
則
取
決
於
超
出
的
量
有
多
少
。

而
通
常
在
人
生
中
可
獲
取
的
最
大
量
的
超
出
，
即
是
我
們
在
探
討
或
宣
稱
人
生
幸
福
之
所
在
時
，
所
指
的
幸
福

的
意
義
。
」
@

在
決
定
具
體
的
幸
福
是
什
麼
時
，
巴
雷
接
受
塔
克
的
君
法
，
「
快
樂
的
不
同
僅
僅
在
於
持
續
性
與
強
度
。
」

@
他
說
，
不
可
能
設
定
出
一
個
對
一
切
人
都
有
裁
的
普
遍
的
幸
福
觀
念
，
因
為
人
與
人
之
間
有
如
此
犬
的
差

異
。
但
是
，
有
種
揣
測
認
為
，
有
些
人
生
狀
況
，
於
其
中
，
人
們
通
常
顯
得
非
常
高
興
而
滿
足
。
這
些
狀
況
包

括
社
會
情
感
的
運
用
，
我
們
心
靈
功
能
與
身
體
功
能
在
追
求
某
種
「
動
人
的
目
的
」
時
的
運
用
(
這
個
目
的
提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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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持
續
的
利
益
與
希
望
)
，
謹
慎
的
習
償
，
以
及
良
好
的
健
康
。

他
以
坦
率
的
功
利
主
義
的
精
神
去
界
定
美
德
。
美
德
即
是
「
為
了
服
從
上
帝
的
意
旨
，
並
為
了
永
久
的
幸

福
，
而
對
人
類
行
善
。
」
@
人
類
的
善
是
美
德
的
主
題
;
上
帝
的
意
旨
則
提
供
規
則
;
而
永
久
的
幸
福
則
提
供

動
機
。
我
們
絕
大
部
分
的
行
動
，
不
是
出
自
於
深
思
熟
慮
的
反
省
，
而
是
遵
循
預
先
建
立
的
習
慣
。
由
此
，
顯

出
培
養
道
德
的
行
為
習
價
的
重
要
性
。

觀
然
對
美
德
有
所
界
定
，
有
人
會
預
期
對
道
德
義
務
也
加
以
功
利
主
義
的
解
釋
。
事
實
上
，
我
們
也
發
現

到
它
。
當
我
們
說
一
個
人
有
義
務
去
做
某
件
事
，
我
們
究
竟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巴
雷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說
，
「
當

一
個
人
被
一
個
來
自
於
別
人
的
命
令
的
強
烈
動
機
而
逼
使
時
，
我
們
即
說
他
有
義
務
去
傲
。
」
@
「
我
們
有
義

務
去
傲
的
事
，
只
是
那
些
我
們
自
己
想
要
得
到
或
失
掉
的
事
，
除
此
之
外
，
不
可
能
有
其
他
的
事
;
因
為
，
除

此
之
外
，
沒
有
任
何
其
他
的
事
能
修
成
為
一
個
『
強
烈
的
動
機
』
。
」
@
如
果
問
到
進
一
步
的
問
題
，
我
們
為

什
麼
有
義
務
去
做
某
件
事
，
那
麼
，
回
答
說
我
被
「
強
烈
的
動
機
」
逼
迫
去
這
樣
做
，
已
經
非
常
足
的
眼
了
。
巴

雷
承
認
，
當
他
起
初
注
意
道
德
哲
學
時
，
這
個
主
題
對
他
來
說
，
似
乎
含
藏
著
某
些
神
秘
的
東
西
，
尤
其
是
在

義
務
問
題
上
。
但
是
，
他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
道
德
羲
務
類
似
所
有
其
他
的
義
務
。
「
『
義
務
』(
O
E它
已
。ε

只
不
過
是
個
具
有
足
移
強
度
的
『
誘
因
』
(
冒E
g
B
S
H
)
，
而
以
某
種
方
式
來
自
於
他
人
的
命
令
。
」
@
如

果
問
到
，
審
棋
的
行
動
與
責
任
的
行
動
有
何
不
間
?
答
案
是
，
唯
一
的
差
別
郎
在
此1l

「
在
一
個
情
況
中
，

我
們
考
慮
我
們
在
現
世
的
得
失
;
在
另
一
個
情
況
中
，
我
們
也
考
慮
我
們
在
來
生
的
得
失
。
」
@
因
此
，
巴
雷

可
以
說
，
「
私
人
的
幸
福
是
我
們
的
動
機
，
而
上
帝
的
意
旨
則
是
我
們
的
姐
則
。
」
@
他
的
意
思
並
不
是
說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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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的
意
冒
純
粹
是
隨
意
的
，
意
即
命
令
的
行
動
無
關
乎
我
們
的
幸
福
。
上
帝
意
求
人
的
幸
福
，
由
此
而
意
求
有

益
人
類
幸
福
的
行
動
。
但
是
，
藉
著
對
人
類
行
為
施
以
永
恆
賞
罰
的
制
裁
，
並
經
由
誘
因
或
強
烈
的
動
機
，
上

帝
在
人
額
身
上
強
加
以
道
德
的
義
務
，
就
審
慎
的
動
機
只
是
關
切
於
現
世
而
言
，
誘
因
或
強
烈
的
動
機
是
超
越

審
慎
的
動
機
的
。

巴
雷
留
意
到
，
休
議
在
他
的
「
道
德
原
理
的
探
討
」

(
h
s玄
之
s
a
n

咱
這
丸
之
志
為
可
立
法
丘
克
自
《

足
。
這
N
M
)一
書
的
第
四
篇
附
錄
中
，
對
密
切
結
合
倫
理
學
與
神
學
的
企
闡
提
出
異
議
。
但
是
，
巴
雷
主
張
，
如

果
有
永
恆
的
賞
罰
制
裁
，
基
督
教
的
道
德
學
家
必
鎮
把
它
們
考
慮
進
來
。
在
道
德
內
容
上
，
基
督
宗
教
的
道
德

所
特
有
的
，
可
以
說
並
不
如
附
加
的
動
機
那
樣
多
，
這
是
由
永
恆
賞
罰
的
知
識
所
提
供
，
而
後
者
做
為
履
行
或

不
屢
行
某
種
行
動
的
誘
因
。

「
所
以
，
行
動
是
由
它
們
的
趨
向
來
評
價
的
。
凡
是
便
利
的
，
即
是
對
的
。
構
成
道
德
規
則
的
義
務
乃
是

任
一
道
德
規
則
的
實
用
性
本
身
。
」
@
而
要
評
估
行
動
的
結
果
，
我
們
應
該
追
問
如
果
同
類
的
行
動
普
遍
地
發

生
，
其
結
果
如
何
。
凡
是
便
利
的
，
即
是
對
的
，
這
個
主
張
必
讀
了
解
為
長
期
的
便
利
性
或
實
用
性
，
要
考
慮

間
接
的
、
較
遠
的
後
果
，
也
得
考
慮
直
接
的
、
當
前
的
後
果
。
因
此
，
個
別
的
偽
造
結
果
對
個
別
的
人
而
吾
-
7

是
個
別
總
和
的
損
失
，
而
通
常
的
結
果
將
會
是
一
切
通
行
價
值
的
崩
潰
。
道
德
規
則
也
可
以
藉
著
評
價
→
般
意

義
的
行
動
結
果
而
得
以
建
立
。

巴
雷
固
然
徹
頭
徹
尾
是
個
功
利
主
義
者
。
但
是
值
得
注
意
，
在
處
理
個
別
的
道
德
規
則
與
責
任
，
以
及
處

理
個
別
行
動
類
型
的
對
錯
時
，
他
似
乎
遺
忘
了
他
原
先
堅
決
主
張
私
人
幸
福
的
動
機
，
而
把
公
眾
的
利
益
當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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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斷
標
車
。
不
僅
如
此
，
藉
著
堅
持
發
展
並
保
存
良
好
習
慣
的
需
要
，
他
多
少
逃
避
了
一
個
非
常
重
大
的
困

難
，
這
個
困
難
來
自
於
把
結
果
的
計
算
這
個
觀
念
當
成
善
惡
、
對
錯
的
判
準
。
但
是
巴
雷
經
常
，
每
忙
草
率
地

去
處
理
反
對
他
立
場
的
重
大
困
難
。
他
也
把
太
多
的
事
親
為
理
所
當
然
。
例
如
，
下
面
這
件
事
決
不
是
自
朗

的
，
當
一
個
人
說
他
在
道
德
上
有
義
務
去
做
某
件
事
時
，
他
的
意
思
是
說
，
他
受
到
來
自
於
他
人
命
令
的
強

烈
動
機
的
逼
迫
。
也
許
可
以
摘
充
說
，
在
巴
雷
的
想
法
中
，
所
有
的
道
德
系
統
多
少
都
得
到
相
同
的
結
論
。

因
此
，
當
有
人
說
他
之
有
義
務
做
這
件
事
，
乃
是
因
為
這
件
事
合
乎
事
物
的
適
當
性
，
這
時
，
他
所
說
的
適

當
性
必
定
是
指
產
生
幸
福
的
適
當
性
。
換
句
話
說
，
巴
官
以
為
所
有
的
道
德
哲
學
家
暗
地
襄
都
肯
定
功
利
主

義
。

倫理學的問題

在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中
，
巴
雷
當
然
也
是
個
功
利
主
義
者
。
從
歷
史
的
觀
點
來
君
，
「
起
先
的
政
府
不
是
由

族
長
統
治
的
，
即
是
由
軍
事
統
治
的
|
|
不
是
統
治
家
庭
的
家
長
，
即
是
統
治
戰
士
的
指
揮
官
。
」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追
間
，
臣
民
服
從
一
兀
首
的
義
務
，
其
根
攘
何
在
，
唯
一
的
正
確
答
賽
是
「
做
為
由
便
利
性
而
集
成
的

上
帝
的
意
旨
。
」
@
巴
雷
接
著
解
釋
他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
上
帝
的
意
旨
要
求
促
進
人
類
的
幸
福
，
公
民
社
會
有

助
於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
除
非
整
個
社
會
的
利
益
與
每
一
個
成
員
緊
密
地
結
合
在
一
起
，
否
則
不
能
主
張
公
民
社

會
。
因
此
，
已
成
立
的
政
府
應
該
遵
守
上
帝
的
意
旨
，
只
要
它
「
除
非
由
於
公
眾
的
不
便
，
否
則
不
能
加
以
反

抗
或
變
更
。
」
@
因
此
，
巴
雷
揖
棄
契
約
理
論
，
而
代
之
以
公
眾
利
益
或
「
公
眾
便
利
」
的
概
念
，
來
做
為
政

治
羲
務
的
根
攘
(
當
然
也
表
示
一
種
限
制
)
。
休
誤
也
主
張
同
樣
的
君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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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佑
你

迷

在
本
章
中
﹒
我
們
說
明
沙
甫
慈
白
利
與
哈
奇
遜
的
用
心
在
於
駁
斥
霍
布
斯
對
人
的
看
法
，
而
表
明
對
人
類

而
言
，
仁
慈
或
利
他
的
衝
動
如
同
利
己
的
衝
動
一
接
自
然
，
或
表
明
仁
慈
如
同
自
愛
一
樣
自
然
。
孟
德
維
爾

則
被
描
繪
成
沙
甫
慈
白
利
的
批
評
者
與
對
手
，
言
下
之
意
即
是
做
為
霍
布
斯
的
觀
點
的
衛
護
者
。
但
是
，
至
少

就
某
種
意
義
而
言
，
孟
德
維
爾
乃
是
霍
布
斯
的
批
評
者
。
因
為
，
霍
布
斯
認
為
，
唯
有
最
後
經
由
恐
懼
與
強

制
，
人
類
才
會
有
利
他
的
行
動
而
謀
求
社
會
的
利
益
，
而
孟
德
維
爾
則
主
張
，
利
己
主
義
的
本
身
即
有
助
於
共

同
的
利
益
，
並
主
張
私
人
的
「
罪
惡
」
即
是
公
眾
的
利
益
。
因
此
，
他
採
取
的
觀
點
不
同
於
霍
布
斯
的
，
後
者

把
個
人
天
生
的
利
己
主
義
君
成
是
經
由
社
會
的
強
制
而
被
克
服
的
東
西
。
不
過
，
顯
然
仍
可
以
說
，
霍
布
斯

的
主
要
敵
對
者
乃
是
沙
甫
慈
白
利
與
哈
奇
遜
。

霍
布
斯
當
然
還
有
別
的
批
評
者
與
敵
對
者
。
像
是
第
三
章
提
到
的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以
及
上
一
章

提
到
的
矗
穆
爾
﹒
克
拉
克
。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與
克
拉
克
是
理
性
主
義
者
，
亦
即
他
們
相
信
人
類
的
理
性

可
以
理
解
永
恆
不
變
的
道
德
原
則
。
他
們
支
持
這
種
君
法
而
反
對
霍
布
斯
。
沙
甫
慈
白
利
與
哈
脊
遜
也
都
反
對

霍
布
斯
，
可
是
卻
不
依
循
他
們
的
理
性
主
義
。
反
之
，
他
們
是
去
依
靠
道
德
感
的
理
論
。
我
無
意
暗
示
，
在
理

性
主
義
者
與
主
張
道
德
感
理
論
的
學
者
之
間
，
根
本
沒
有
共
同
的
根
攘
。
因
為
，
在
這
兩
個
類
型
的
倫
理
學

中
，
例
如
，
都
存
有
直
覺
主
義
的
成
分
。
但
是
，
其
間
仍
有
重
要
的
差
別
。
對
理
性
主
義
者
而
言
，
心
靈
可
以

理
解
永
恆
不
變
的
道
德
原
理
，
並
把
這
些
原
理
當
做
他
行
為
的
指
導
。
對
道
德
感
理
論
的
擁
護
者
而
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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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是
在
共
體
的
實
例
中
而
非
在
抽
象
的
原
理
中
，
直
接
理
解
到
道
德
性
質
。

這
是
表
示
，
道
德
感
理
論
的
擁
護
者
或
許
比
理
性
主
義
者
更
可
能
去
注
意
一
般
人
在
下
道
德
決
定
與
判
斷

時
，
他
的
心
靈
的
作
用
方
式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或
許
會
預
期
他
對
我
們
所
謂
的
倫
理
學
底
心
理
學
令

E

M
M
m
M
B
E
E

題
。
呵
。
"
E
2
)付
出
更
多
的
注
意
。
而
事
實
上
，
我
們
在
布
特
勒
身
上
特
別
發
現
到
相
當
可
觀
的
心

理
學
的
智
慧
。
此
外
，
一
蝕
的
道
德
感
理
論
反
映
出
體
認
到
「
感
受
」

Q
g
E
巴
與
直
接
接
觸
，
在
道
德
生

活
中
所
擔
負
的
角
色
。
道
德
的
鑑
別
力
與
美
感
的
鑑
賞
之
間
的
類
比
，
有
助
於
呈
現
這
個
事
實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省
察
日
常
的
道
德
意
識
，
將
會
君
出
，
「
感
受
」
或
直
接
接
觸
只
是
一
個
要
素
。
還
有

一
些
亦
列
入
考
慮
，
例
如
，
道
德
判
斷
或
決
定
，
以
及
權
威
的
命
令
。
布
特
勒
主
教
在
他
對
良
心
的
分
析
中
，

試
圖
公
平
地
對
待
問
題
的
這
一
面
。
做
到
這
一
步
後
，
他
大
大
改
觀
了
原
先
的
道
德
感
理
論
，
並
有
助
於
表
明

道
德
的
鑑
別
力
與
美
感
的
鑑
賞
力
之
間
的
差
異
。

布
特
勒
的
倫
理
學
說
另
外
有
一
個
值
得
注
意
的
論
點
。
抄
甫
慈
白
利
強
調
「
道
德
的
優
點
」
'
強
調
美
德

是
個
性
格
的
狀
態
，
並
強
調
「
情
感
」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對
哈
澈
遜
而
言
，
道
德
感
的
首
要
對
象
是
親
切
的

或
仁
慈
的
情
感
。
但
是
，
良
心
與
道
德
決
定
主
要
關
切
的
是
行
動
。
所
以
，
從
布
特
勒
那
裹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一
種
趨
向
，
即
由
情
感
的
強
調
轉
向
行
動
的
強
調
，
此
處
的
行
動
當
然
不
是
僅
僅
被
親
為
外
在
的
行
動
，
而
是

由
動
機
指
示
的
行
動
，
產
生
自
人
類
的
行
動
。
而
且
，
愈
是
強
調
行
動
，
則
倫
理
學
與
美
學
的
同
一
性
愈
是
退

隱
於
幕
後
。

在
沙
甫
慈
自
利
與
哈
奇
遜
的
倫
理
學
說
中
，
有
若
干
潛
伏
的
可
能
發
展
。
第
一
，
普
遍
仁
慈
的
觀
念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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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與
產
生
幸
福
的
觀
念
結
合
在
一
起
時
，
自
然
地
走
向
功
利
主
義
的
理
論
。
而
我
們
也
已
看
到
，
在
啥
奇
遜
哲

學
的
某
一
層
面
中
，
有
種
功
利
主
義
的
雛
形
。
這
個
成
分
被
我
們
已
討
論
過
的
一
些
道
德
學
家
進
一
步
地
加
以

發
展
。
因
此
，
在
心
理
學
的
方
面
，
哈
爾
特
里
及
塔
克
使
用
洛
克
的
聯
結
原
則
，
試
圖
表
明
利
他
主
義
←
與
仁
慈

如
何
可
能
，
縱
然
人
類
天
生
部
追
求
他
自
己
的
滿
足

s

此
外
民
在
塔
克
身
上
，
更
在
巴
雷
身
上
，
我
們
發
現
了

神
學
的
功
利
主
義
。
但
是
，
當
巴
雷
把
神
的
賞
賜
的
思
想
當
做
利
他
行
動
的
動
機
而
于
以
強
調
時
，
他
所
採
取

的
觀
點
當
然
過
異
於
沙
甫
慈
白
利
和
哈
奇
遜
的
觀
點
。

第
二
，
由
於
抄
甫
慈
白
利
與
哈
奇
遜
強
調
美
德
和
性
格
，
我
們
在
他
們
兩
個
人
身
上
都
發
現
到
一
個
特
別

的
論
點
，
即
倫
理
學
乃
奠
基
於
人
的
自
我
完
成
的
觀
念
或
是
奠
基
於
人
性
的
和
諧
而
完
全
的
發
展
，
而
非
奠
基

於
快
樂
主
義
的
功
利
主
義
的
原
則
上
。
而
布
特
勒
概
略
地
提
出
在
良
心
的
主
宰
權
威
之
下
人
的
原
則
的
階
層

a

就
此
而
言
，
他
協
助
了
這
個
觀
念
的
發
展
。
此
外
，
沙
甫
慈
白
利
認
為
人
這
個
小
宇
宙
與
他
成
為
其
中
一
部
分

的
那
個
宇
宙
全
體
立
間
乃
是
相
應
一
致
的
，
這
個
觀
念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被
啥
奇
遜
繼
續
地
發
展
，
哈
脊
遜
把
這

個
觀
念
與
上
帝
的
觀
念
連
接
在
一
起
。
在
此
，
我
們
有
了
初
步
的
形
上
學
的
考
察
與
材
料
，
可
以
說
，
有
助
於

發
展
理
想
主
義
的
倫
理
學
。
我
們
在
本
章
所
討
論
的
思
想
家
，
@
他
們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乃
是
他
們
思
想
中
功
利

主
義
的
成
分
。
對
於
十
九
世
紀
理
想
主
義
的
倫
理
學
的
發
展
，
則
有
其
他
的
刺
激
來
源
。

因
此
，
本
章
所
提
到
的
哲
學
家
，
他
們
的
道
德
學
說
中
有
許
多
分
歧
的
成
分
與
可
能
的
發
展
。
但
是
整
體

君
來
，
道
德
哲
學
發
展
成
為
獨
立
的
研
究
主
題
，
犬
抵
從
神
學
脫
離
而
獨
立
，
雖
然
像
哈
脊
遜
與
布
特
勒
這
些

人
，
仍
然
很
自
然
而
正
當
地
試
圖
把
他
們
的
倫
理
學
與
他
們
的
神
學
信
仰
結
合
在
一
起
。
對
道
德
哲
學
的
興
趣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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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成
為
英
國
思
想
的
特
色
之
一
。

附

註

@ 

特
色
論
，
第
二
卷
，
頁
十
五
。
此
處
引
文
所
列
出
的
卷
款
及
頁
數
偉
根
擦
沙
甫
蔥
白
利
一
七
七
三
年
版

的
「
特
色
論
」
(
h
b
R糙
的
耐
心
立
的
荐
的
失
足
m
p

』
h
h
H
還
是

2
.
O
K
V比去
。
法
乎
已
遠2
)
，
其
中
收
牢
不

少
討
論
倫
理
問
趣
的
論
著
與
短
文
。

特
色
論
，
第
二
卷
，
頁
七
七
。

@ @ 

同
上
，
頁
-
一
三
。

@ 

同
上
，
頁
四
三
六
。
可

@ 

同
上
，
頁
四
田
二
。

@ 

同
上
，
頁
-
一
二
七
。

@ 

同
上
，
頁
『
六
。

@ 

同
上
，
買
二
-
一
。

@ 

同
上
，
頁
七
七
。

@ 

同
上
，
頁
七
八
。

@ 

同
上
，
買
一
七
六
。

@ 

同
上
，
頁
由
一
四
至
四
一
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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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田
二
至
由
三
。

@ 

同
上
，
頁
-
一
丸
。

@ 

同
上
，
頁
-
一
入
。

@ 

同
上
，
頁
六
六
。

同
上
，
頁
-
一
六
七
。

@ @ 

同
上
，
頁
七
六
。

@ 

同
上
，
頁
七
七
。

其
與
德
的
觀
念
起
源
之
探
卦
，
第
一
卷
，
第
一
章
。

同
上
，
第
一
卷
，
第
二
章
。

同
上
，
第
二
卷
，
導
論
。

道
德
哲
學
率
鈍
，
第
一
卷
，
第
一
章
，
第
回
節
。

@ @ @ @ @ 

同
上
。

@ 

探
封
，
第
二
卷
，
第
七
章
。

率
統
，
第
一
卷
，
第
一
幸
，
第
五
節
。

我
們
不
必
太
看
重
A
m
E
奇
遍
關
A
W都
術
欣
宵
的
某
些
觀
念
(
例
如
無
關

h
M
A
W
U
日
復
也
出
現
在
康
德
對
鑑

@ @ @ 

實
判
斷
力
的
說
明
中
。

探
討
，
第
二
卷
，
第
三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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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第
二
卷
，
第
七
幸
。

@ 

同
上
。

@ 

在
許
所
引
的
布
特
勒
著
作
，
像
根
峰
一
九
九
六
年
G
H
m告
吉
思
版
的
卷
款
式
頁
數
。

因
此
這
篇
論
文
的
出
版
晚
A
W
A恥口
奇
述
的
「
情
欲
論
」
它
是
丘
之§
h
閃
閃
鼠
忌
。
遺
忘
為M
H
h
g
且
這
旬
)
。

@ @ 

十
二
節
;
卷
一
，
頁
四

O
L
t。

@ 

同
上
，
十
五
節
;
卷
一
，
頁
四

O

九
五
四
一
0
。

@ 

同
上
，
十
六
節
;
卷
一
，
頁
四
一
0
。

@ 

論
道
卒
，
第
十
一
幸
，
第
三
一
節
;
卷
二
，
頁
一
八
七
。

@ 

同
上
。

@ 

論
道
祟
，
第
十
一
-
章
，
第
十
一
節
;
卷
二
，
頁
一
九
六
。

論
道
祟
，
第
十
一
幸
，
第
六
節
;
卷
二
，
頁
一
九0
。

論
道
祟
，
第
十
一
幸
，
第
十
八
節
;
卷
-
一
，
頁-
-
O三
。

A
恥
口
奇
迪
在
研
請
布
特
勒
「
論
道
無
」
的
過
程
中
，
受
到
這
些
分
別
的
影
響
。
但
是
，
我
們
已
看
到
，
無

論
如
何
，
哈
奇
過
仍
然
等
同
道
德
與
仁
慈
。
而
這
個
立
場
正
是
布
特
勒
在
他
討
論
美
德
的
論
文
中
所
此

評
的
。

論
道
祟
，
第
十
一
幸
，
第
十
三
一
節
;
卷
一
了
頁
一
九
九
。

論
道
祟
，
第
十
一
幸
，
第
七
節
;
卷
-
7
頁
五
七
。

@ @ @ æ <<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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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道
祟
，
第
十
一
章
，
第
入
靜
;
卷
二
，
頁
五
七
。

詣
道
祟
，
第
十
一
章
，
第
十
節
;
拳
二
，
頁
孟
丸
。

@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三
九
入
。

同
主
﹒
'
港
一
，
頁
=
一
九
九
。

@ 

論
道
牢
，
第
-
一
章
，
第
十
六
節
;
拳
-
一
，
頁
六
-
一
。

翰
道
祟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一
節
;
拳-
7
頁
L
九
四
。

論
道
萃
，
第
三
一
章
，
第
十
二
節
;
拳-
7
頁

L
t
i。

論
道
卒
，
第
三
章
，
第
十
三
節
:
毒
-
一
，
頁
七
六
。

@ @ @ ee~ 

第
四
節
;
卷
一
，
頁
回

0
0

。

同
上
;
卷
一
，
買
回
O
O
至
四
。
一
。

同
上
，
第
五
節
;
卷
一
，
買
由
。
一
。

il~@~~ 

諭
道
義
序
言
，
第
二
十
三
一
節
;
卷
-
一
，
頁
-
一
五
。

論
道
祟
，
第
三
章
，
第
四
節
;
卷
-
一
，
頁
七
。
。

第
二
十
一
節
;
卷
二
，
買
了
血
。

同
上
，
第
二
十
二
節
;
卷
二
，
頁
一
去
。

論
道
牢
，
第
三
一
章
，
第
六
節
;
卷
二
，
頁
七
一

@ 

美
德
本
性
論
，
第
三
一
節
;
卷
一
，
頁
三
一
九
九
至
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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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Þ 

論
道
卒
，
第
二
章
，
第
十
九
節
;
卷
一
一
，
頁
六
四
。

自
然
神
學
，
第
二
十
二
章
;
全
祟
，
一
八
-
三
年
版
，
第
四
悉
，
頁
-
一
九
七
。

自
然
神
學
，
第
六
章
;
拳
田
，
頁
五
九
。

.~.....fI!)~~fÞ~@~ 

原
理
，
第
一
章
，
第
一
節
;
卷
一
，
頁
一
。

原
理
，
第
一
章
，
第
五
節
;
卷
一
，
頁
一
田
。

原
理
，
第
一
章
，
第
六
節
;
卷
一
，
頁
一
六
至
一
去
。

同
上
;
買
一
入
。

原
理
，
第
一
章
，
第
七
節
;
卷
一
，
頁
=
二
。

原
理
，
第
二
章
，
第
二
節
;
卷
一
，
頁
回
回
。

同
上
;
頁
四
五
。

原
理
，
第
二
幸
，
第
三
節
;
卷
一
，
頁
回
0
。

同
上
;
頁
四
七
。

向
上
;
買
回
六
。

原
涯
，
第
二
章
，
第
六
節
;
卷
一
，
買
五
四
。

原
理
，
第
六
章
，
第
一
節
;
券
一
，
頁
=
一
五
三
。

原
捏
，
第
六
章
，
第
三
節
;
卷
一
，
頁
三
七
五
。

同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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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並
無
意
啥
示
，
布
特
勒
可
以
正
確
地
被
稱
感
功
利
主
義
奢
。
因
為
，
若
是
這
樣
，
令
奇
過
ι
會
被
同

樣
地
誤
解
。



第
-一_.

部從
巴
克
萊
到
休
誤



第
+ 
章

、.../

巴
克
東
r-"\ -

生

早
i

巴克萊(一〉

在
一
六
八
五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出
生
於
愛
爾
蘭
墳
內
鄰
近
奇
魯
很
利
(
百
-
E
自
己
之
奇
魯
克
林
(
開
口
o
g
t

口
0
)
，
他
的
家
挨
是
英
格
蘭
後
裔
。
他
十
一
歲
時
就
讀
於
奇
魯
根
利
學
院
，
而
在
一
七
0
0
年
三
月
進
入
都
柏

林
(
巴
巴
戶
戶
口
)
之
一
三
學
距
(
吋
旦
旦
哥
們
已
。
"
。
)
，
其
時
方
十
五
歲
。
他
在
研
讀
過
數
學
、
語
言
、
邏
輯
及

哲
學
後
，
於
一
七
O
四
年
取
得
文
學
士
學
位
。
一
七
O
七
年
發
表
他
的
「
算
術
論
」
立
志

b
s
h
M札S
)
和
「

數
學
雜
論
」
(
足
命
的
自
己
翁
達
心
』

h
n
N
m
b
h
s
a

甘
心
)
，
這
一
年
的
六
月
他
成
了
一
一
二
學
院
的
院
士
。
他
這
時
已
經

開
始
懷
疑
物
質
之
存
在
，
他
在
這
方
面
的
興
趣
是
受
到
研
究
洛
克
(
戶
。
其
0
)與
馬
勒
布
朗
雪
(
巴
巴
巴
E
E
V
0
)

之
刺
激
。
為
符
合
法
章
之
規
定
，
他
在
→
七

O
九
年
先
被
委
任
為
基
督
教
會
的
副
執
事
，
一
七

-
0
年
成
為
牧

師
，
同
時
也
在
立
二
學
臨
持
有
不
同
的
學
術
職
位•• 

先
是
作
為
初
級
院
士
，
其
後
由
一
七
一
七
年
起
，
作
高
級

臨
士
。
但
在
一
七
二
四
年
他
獲
得
德
理
(
口
。
自
己
牧
師
會
會
長
之
職
位
，
因
而
被
迫
辭
去
他
的
民
士
職
位
，

他
在
=
三
學
院
之
居
住
當
然
有
了
問
斷
。
他
曾
訪
問
倫
敦
並
與
艾
狄
生
(
〉
已
巴
巴
口
)
、
史
過
爾
(
的
古
巴

0
)、

第十一章.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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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巴克萊(George Berkeley) 像

波
普

(
2
3
)
及
其

他
名
人
結
交
;
也
更

兩
次
訪
問
歐
洲
大
陸

。

在
正
式
授
職
為

德
理
牧
師
會
會
長
後

不
久
，
巴
克
萊
曾
兩

次
去
倫
敦
，
希
望
促

成
皇
室
與
政
府
官
員

贊
同
他
建
議
在
百
慕

達
島

2
月
自

E
m
)

上
為
英
國
墾
殖
者
之

後
代
和
印
第
安
土
著

開
辦
學
院
之
事
。
他

做
乎
很
暸
解
英
國
青
年
及
印
第
安
人
從
美
洲
大
陸
來
英
國
接
受
一
般
的
，
而
且
特
別
是
宗
教
的
教
育
後
，
再
回

到
美
洲
去
的
長
途
跋
涉
之
苦
。
巴
克
萊
終
於
得
到
批
准
並
在
國
會
通
過
一
項
資
助
計
畫
，
乃
在
一
七
二
八
年
與

幾
個
伙
伴
乘
船
到
達
美
洲
，
再
逕
往
羅
德
島
之
新
堡
(
Z
o
t
咕
咕R
C
o

由
於
他
對
早
期
計
畫
之
結
構
發
生
了
疑



間
，
於
是
決
定
等
資
助
接
下
來
時
，
即
申
請
把
提
議
中
的
學
院
建
在
羅
德
島
，
而
非
百
慕
達
。
但
那
筆
資
助
始

終
沒
有
批
下
來
，
於
是
巴
克
萊
又
回
到
英
國
，
並
於
一
七
三
三
年
十
月
底
抵
達
倫
敦
。

返
回
英
國
後
，
巴
克
萊
停
留
在
倫
敦
，
期
望
陸
遷
，
而
在
一
七
三
四
年
終
於
被
委
任
為
克
朗
恩
(
已
。
可8)

之
主
教
。
也
就
是
在
他
生
命
的
這
→
段
期
間
，
他
對
焦
油
溶
液
底
優
點
作
出
宣
傳
:
他
認
為
這
是
人
類
疾
病
的

萬
靈
藥
。
不
管
人
們
如
何
評
估
這
一
種
藥
物
，
巴
克
萊
對
解
除
苦
難
之
熱
切
卻
是
不
可
懷
疑
的
。

在
一
七
四
五
年
，
巴
克
萊
拒
絕
了
更
優
裕
的
克
隆
格
(
已
。
$
0
)
主
教
之
委
任
，
而
在
一
七
五
三
年
與
家

人
定
居
牛
津
，
並
在
該
地
的
好
萊
衛
街
(
且
已
明
建
皂
白
白
。2
)
置
有
一
座
房
于
。
他
在
一
七
五
三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寧
靜
地
逝
世
，
死
後
葬
於
牛
津
主
教
轄
區
之
基
督
教
會
教
堂
中
。

著

p
伊
巳i

iAll 

巴克萊(一〉

巴
克
萊
最
重
要
的
哲
學
著
述
都
是
在
他
事
業
之
早
期
寫
成
的
，
也
就
是
他
作
為
三
二
學
院
院
士
的
初
期
。

「
親
覺
新
論
」
(
K
A
這
回
鼠
忌
E
S
R
K
M
Q
R
S

可
智
。
毛
毛
設
立
。
這
〉
完
成
於
一
七O
九
年
。
在
這
部
著

述
中
，
巴
克
萊
處
理
了
視
覺
的
問
題
，
例
如
分
析
我
們
對
距
離
、
大
小
，
和
位
置
之
判
斷
基
礎
。
雖
然
他
此
時

已
接
受
了
非
物
質
主
義
。
自
B
E
R
E
-
師
自
)
之
真
理
，
但
他
並
沒
有
在
這
部
書
中
表
達
他
這
個
聞
名
遐
爾
的
主

張
。
這
個
主
張
在
一
七

-
0
年
出
版
的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
A
可
這
h
E
h
h
S
R
建
乏
法
h

忠
心
、
立
咕
咱
們
也
可
兮
的

。
\
N
N
H
h
§
a
a
h
S
S
N
a
h

白
〉
第
→
部
和
在
一
七
一
一
一
一
年
出
版
的
「
海
拉
斯
與
菲
洛
努
斯
的
三
個
對
話
錄
」
(

叫d
h可
是
巴
比
Q
E
h
H
泣
的

F
G
m
S
R
G
M
H
h
H
E
h
G
a
h
N

可
E
N
S
S
R
M
)
中
被
陳
述
出
來
。
「
親
覺
新
論
」
與
「
人
類
知
識

.283.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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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原
理
」
之
預
備
工
作
見
於
巴
克
萊
在
一
七
O
七
及
一
七
O
八
兩
年
所
寫
之
筆
記
簿
。
這
些
都
出
版
於
一
八
七

一
年
費
沙
(
〉
-
n
-
E
B
O
C
所
編
的
「
關
於
隨
想
式
的
形
上
思
想
之
平
凡
的
書
」
(
的
。
遠
遠
。
這
可
E
E
h
s

持

久
。
們
的
自
古
法
足
足
立
志
b
h
h
R
E

刊
h
S
N
h
h
E
C
和
魯
斯
(
〉
﹒
〉
﹒
戶
口

8
)
教
授
在
一
九
四
四
年
之
「
哲
學
評

注
」
(
可
E
E
S
b
E
n
色
的
。
遠
遠
§
宮
、
念
品
。
在
一
七
一
二
年
，
巴
克
萊
出
版
一
部
小
書
名
「
消
極
的
服
從
」

q
g
h
弘
達
o
b
a
封
建
忌
，
書
中
支
持
消
極
服
從
之
論
.
，
然
而
他
容
許
在
極
端
的
獨
裁
情
況
中
有
反
鈑
的
權
利

以
規
限
此
論
。

巴
克
萊
之
拉
丁
文
論
文
「
運
動
論
」
〈
b
h
』
h
o
m
N
C
在
一
七
二
一
年
印
出
，
而
在
同
一
年
他
出
版
了
「
論

防
止
大
不
列
顛
之
傾
覆
」
(
K
A
a
M
叫a
h
H
H
E
S
h
哥
哥
也
有h
q
S
H
g
h
忍
心
肖
遠
H
B
屯
的
這
旦
出
立
呵
。
全
)
，
書
中

有
對
宗
教
、
工
業
、
節
蝕
與
公
德
心
之
呼
籲
，
此
乃
由
於
眼
見
南
海
漩
渦
所
引
起
的
災
難
而
發
出
的
。
當
他
在

美
洲
時
，
他
寫
了
「
亞
爾
士
弗
朗
或
微
型
的
哲
學
家
」
(
h
r
e
b
這
途
電
巴
馬
足
言
泛
的
可
E
N
O
E吟
詩
是
)

一
七
三
二
年
他
在
倫
敦
出
版
此
書
。
這
是
他
所
寫
的
最
鉅
大
的
一
部
書
，
基
本
上
是
基
督
徒
針
對
自
由
思
想
家

的
辯
護
，
全
書
由
七
個
對
話
錄
組
成
。
在
一
七
三
三
年
印
出
「
視
覺
理
論
或
親
覺
語
言.. 

展
露
一
被
辯
明
和
解

釋
了
的
神
底
直
接
的
存
在
和
眷
佑
」
(
吋
音
可
言
。
是
去
三
個
古
法
。
可
言
語
h
H
N
N
U
§
h
§
哭
泣
。
玄
之
間
鞍
馬

札
遠
遠
&
古
話
N
U『h
h
h
R
R
G
法

R蚓
、
『S
E
R
遺
忘
。
\
h
N
b
丘
之
可
古
巴
的
是
為
包
h
s
n

閃
閃
N
V
N
b
g
a
)
以
回
覆
一
份
報

紙
上
對
「
視
覺
新
論
」
的
評
論
;
在
一
七
三
四
年
巴
克
萊
出
版
「
分
析
者
或
致
一
異
教
數
學
家
的
討
論
」
(

可
E
K
白
這
N
H
M
H
這
h
N
b
霄
達

2
h
h
H
設
立
的
M
A
E
a
a
L
E
L
司
&
乏
足
h
H
H

霄
達

h
N
H
S
R
3
)
，
他
在
書
中
抨
擊
牛

頓
之
流
體
理
論
，
而
且
認
為
如
果
在
數
學
中
有
神
秘
事
物
，
則
更
有
理
由
期
墓
在
宗
教
中
也
有
。
一
位
崔
林
博

西荐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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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巳
F
E

旦
回
)
提
出
回
應
，
巴
克
萊
進
而
出
版
「
在
數
學
中
自
由
思
想
之
辯
護
」

峙
語
言
史
是
古
』h
h
H
m
霄
達
R
H
m肌肉
的
〉
一
書
來
反
駁
。

在
一
七
四
五
年
巴
克
萊
以
公
開
信
的
形
式
出
版
了
二
篇
文
章
，
一
篇
是
寫
給
他
圈
子
內
的
人
，
另
一
篇
是

給
在
克
朗
恩
主
教
轄
區
內
的
天
主
教
徒
。
在
後
者
中
，
他
呼
籲
他
們
不
要
參
與
詹
姆
士
二
世
之
支
持
者
(

E
o
。
σ
戶8
)
的
鈑
亂
。
他
對
於
一
間
愛
爾
蘭
銀
行
之
問
題
的
意
見
以
「
詢
問
者
」

q
z
o
§
立
的
3
為
書
名
，

分
三
部
分
在
一
七
三
五
年
，
一
七
三
六
年
及
一
七
三
七
年
匿
名
印
出
。
巴
克
萊
對
愛
爾
蘭
問
題
有
濃
厚
的
興
趣

，
在
一
七
四
九
年
他
以
「
給
智
者
的
一
句
話
」
〈
〉
詞
。
且
Z
H
Y
O
岩
前
0
)
向
國
內
的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呼
籲
，

希
望
他
們
加
入
促
進
改
善
社
會
和
經
濟
情
況
的
運
動
。
為
了
宣
傳
焦
油
溶
液
之
優
點
，
他
在
一
七
四
四
年
出
版

了
「
西
利
斯
」

(
m
E
C
一
書
，
此
書
亦
帶
有
若
干
哲
學
成
分
。
他
已
知
的
最
後
一
篇
作
品
是
出
版
於
一
七
五

三
年
的
「
焦
油
溶
液
之
進
一
步
的
思
考
」
(
司
h
H『
皂
白
『
吋
詐
。
這
定
的
。

B
M
互
幫
l
司
h
N
M閱
、
)
，
其
後
此
文
並
被
收

進
他
的
「
雜
著
」
(
足
恥
的
的
自
己
為

3
)
中
作
為
第
一
篇
文
章
。

(
h
b
h
\
m
a

忌
。
\
『
『
因
為

三
、
巴
克
萊
思
想
之
精
神

.285. 第十一章

在
一
個
簡
鍾
的
陳
述
方
式
之
下
，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是
刺
激
性
的
(
如
，
只
有
上
帝
、
有
限
的
精
神
體
、
和

精
神
體
的
觀
念
存
在
)
，
使
它
顯
得
與
→
般
人
對
世
界
之
觀
點
距
離
極
連
，
因
此
而
吸
引
了
人
們
對
它
的
注

意
。
我
們
或
會
覺
得
奇
怪
，
一
位
如
此
卓
越
的
哲
學
家
如
何
能
移
否
認
物
質
的
存
在
而
證
成
他
自
己
是
對
的

呢
?
實
際
上
，
當
巴
克
萊
出
版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時
，
他
很
自
然
地
成
了
被
批
評
，
甚
至
是
取
笑
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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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在
許
多
人
的
心
目
申
，
巴
克
萊
所
否
定
的
正
是
那
最
明
顯
的
，
它
是
如
此
明
顯
以
至
任
何
一
個
普
通
人
也
不

會
對
它
有
疑
問
，
而
他
所
肯
定
的
卻
是
並
非
如
此
明
顯
的
東
西
。
這
樣
的
哲
學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奇
異
的
誇
張
。

有
些
人
以
為
它
的
作
者
可
能
在
心
智
上
不
平
衡
，
或
是
一
追
尋
弔
詭
新
意
的
持
獵
者
，
或
是
一
幽
默
的
愛
爾
蘭

人
在
作
一
個
苦
心
經
營
的
玩
笑
。
但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相
信
，
或
是
因
受
影
響
而
相
信
房
子
、
桌
子
、
樹
木
、
高

山
都
是
精
神
或
心
靈
上
的
觀
念
的
人
，
能
合
理
地
期
望
他
人
會
分
享
他
的
見
解
。
有
些
人
承
認
巴
克
萊
之
論
攘

是
智
巧
的
，
精
密
的
和
難
於
否
證
的
。
同
時
在
這
論
攘
中
必
有
某
些
錯
誤
使
得
它
引
論
到
這
樣
弔
詭
的
結
果
。

其
他
人
則
認
為
很
容
易
便
能
否
證
巴
克
萊
的
主
張
。
塞
彌
爾
﹒
約
翰
遜
博
士

(
U
H﹒的
m
E

自
己
。
己
。
宮
的
。
因
)
那

有
名
的
否
證
最
能
象
徵
他
們
對
他
的
哲
學
的
反
應
。
這
位
有
學
識
的
博
士
腳
踢
一
塊
大
石
，
同
時
高
呼•• 

「
我

這
樣
即
否
證
了
他
。
」

然
而
，
巴
克
萊
並
不
認
為
自
己
的
哲
學
是
一
誇
張
的
奇
想
，
是
違
背
普
通
常
識
的
，
或
甚
至
與
普
通
人
之

自
然
的
信
念
有
差
異
。
相
反
地
，
他
相
信
他
是
站
在
普
通
常
識
的
那
一
邊
的
，
而
且
他
明
白
地
把
自
己
歸
類
於

「
庸
俗
的
」
，
以
與
教
授
們
及
那
些
在
他
意
見
中
是
走
歪
了
的
形
上
學
家
分
別
開
來
，
他
認
為
這
些
形
上
學
家

推
動
的
是
稀
奇
古
怪
的
教
條
。
在
他
的
筆
記
簿
中
，
我
們
讀
到
這
重
要
的
一
條•• 

「
記
住
:
把
形
上
學
等
等
永

遠
驅
逐
，
且
把
人
類
喚
回
普
通
常
識
去
。
」
@
也
許
人
們
事
實
上
不
會
傾
向
於
認
為
，
巴
克
萊
之
哲
學
整
體
來

說
，
是
驅
逐
形
上
學
的
一
個
例
子
;
但
對
他
來
說
，
他
對
洛
克
之
神
秘
物
質
實
體(
E
E
R
E
Z
Z
E
E
0
)

理
論
的
否
定
確
實
是
一
驅
逐
形
上
學
之
行
動
的
一
個
範
例
。
而
且
他
不
以
為
他
的
教
條
，
帥
，
物
體
或
感
取
的

對
象
(
8口
的
-
z
o
。

ε
。
且
也
乃
倚
待
知
覺
的
心
靈
的
，
與
普
通
人
的
觀
點
不
相
容
。
事
實
上
，
普
通
人
會
說
:

即
使
沒
有
人
在
知
覺
到
它
，
桌
子
仍
然
存
在
而
且
就
在
房
間
宴
。
但
巴
克
萊
會
回
答
說
，
他
無
意
否
認
桌
子
可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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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在
某
些
意
義
下
被
說
為
是
存
在
的
，
雖
然
當
時
沒
有
人
在
房
間
內
去
知
覺
它
。
問
題
並
不
在
於
此
陳
述
為
真

為
假
，
問
題
是
它
在
什
麼
意
義
之
下
為
真
。
我
們
說
桌
子
在
房
間
之
內
而
當
時
無
人
在
那
襄
並
知
覺
它
，
這
代

表
什
麼
意
思
呢
?
這
除
了
表
示
說
:
「
如
果
有
人
進
入
那
房
間
，
他
將
會
有
一
我
們
所
謂
見
到
一
張
桌
子
的
經

驗
」
之
外
，
還
可
有
什
麼
其
他
含
義
呢
?
這
豈
非
正
是
普
通
人
所
辯
說
的
「
桌
子
在
房
間
內
而
當
時
無
人
在
知

覺
它
」
的
意
思
嗎
?
我
並
非
說
此
事
是
如
同
這
些
問
題
所
似
乎
隱
涵
的
一
樣
簡
單
。
我
也
不
想
認
同
於
巴
克
萊

的
觀
點
。
但
我
希
望
先
簡
略
地
指
出
，
巴
克
萊
可
以
持
有
那
些
他
同
時
代
的
人
大
體
上
認
為
是
稀
奇
古
怪
的
，

而
事
實
上
與
普
通
常
識
仍
很
和
諧
的
意
見
。

剛
才
提
到
的
這
個
問
題
:
說
「
一
個
物
體
或
感
取
的
對
象
在
事
實
上
沒
有
極
知
覺
到
的
情
形
下
仍
然
是
存

在
的
」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巴
克
萊
不
單
是
一
個
很
善
於
運
用
語
言
的
哲
學
家
:
他
也
很
留
心
文
字
的
意
義
與
用

法
。
這
是
英
國
哲
學
家
對
他
的
著
作
感
到
興
趣
的
一
個
主
要
原
因
。
因
為
，
他
們
現
巴
克
萊
為
語
言
分
析
運
動

的
先
驅
之
一
。
例
如
，
巴
克
萊
堅
持
對
「
存
在
」
一
詞
有
作
出
精
確
分
析
之
必
要
。
是
以
，
他
在
筆
記
中
評
論

說
，
很
多
古
代
的
哲
學
家
陷
於
悸
謬
之
中
，
乃
是
因
為
他
們
不
知
道
存
在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
而
「
基
本
上
我
堅

持
的
是
對
存
在
底
性
質
、
意
義
和
內
涵
上
的
發
現
。
」
在
巴
克
萊
之
觀
點
中
，
「
凡
存
在
即
被
知
覺
〈
開
聞
自

o
m
H

宮

z
e
c
」
此
一
結
論
是
對
我
們
所
說
的
感
取
的
東
西
存
在
一
語
中
，
存
在
一
詞
底
精
確
分
析
之
結
果
。

叉
，
對
於
抽
象
詞
項
，
例
如
牛
頓
的
科
學
理
論
，
巴
克
萊
也
給
予
特
別
注
意
。
而
他
在
分
析
這
些
詞
項
之
中
，

對
科
學
理
論
之
地
位
所
獲
得
的
某
些
觀
點
，
日
後
也
成
為
共
同
認
可
的
觀
點
。
科
學
理
論
乃
是
假
設
，
但
是
，

若
因
科
學
假
設
「
有
用
」
，
而
因
此
以
為
它
是
人
類
心
靈
透
視
真
實
底
最
終
結
構
，
也
是
獲
致
最
後
真
理
之
自

.287. 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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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能
力
的
表
現
，
乃
是
一
錯
誤
的
觀
念
。
其
次
，
「
重
力
」
'
「
吸
力
」
等
詞
確
然
有
它
們
的
用
途
;
但
是
，

說
它
們
共
有
工
兵
主
義
者
之
價
值
與
說
它
們
表
現
神
秘
的
實
體
或
性
質
，
乃
是
兩
碼
子
的
事
。
雖
然
我
們
不
能

避
免
運
用
抽
象
詞
彙
'
但
運
用
它
們
常
使
物
理
學
和
形
上
學
受
到
污
染
，
還
會
令
我
們
對
物
理
理
論
之
地
位
與

功
能
有
一
個
錯
誤
的
觀
念
。

雖
然
巴
克
萊
說
及
驅
逐
形
上
學
和
把
人
類
喚
回
到
常
識
去
，
他
自
己
卻
是
一
個
形
上
學
家
。
例
如
，
他
認

為
，
如
果
接
受
他
對
物
質
東
西
之
存
在
和
性
質
之
說
法
，
即
可
確
實
地
推
論
出
上
帝
之
存
在
。
並
沒
有
物
質
的

本
體
〔
洛
克
之
神
秘
的
、
不
可
知
的
托
體
(
2
σ明
白
。
言
自
己
支
持
巴
克
萊
稱
之
為
「
觀
念
」
的
那
些
性
質
。
因

此
，
物
質
的
東
西
可
以
被
化
約
為
一
簇
觀
念
。
但
是
，
觀
念
不
能
移
離
開
某
一
心
靈
而
獨
自
存
在
。
同
時
，
在

那
些
我
們
形
構
給
自
己
的
觀
念
，
即
想
像
中
的
生
物
(
例
如
，
美
人
魚
或
獨
角
獸
之
觀
念
)
，
與
一
個
人
在
清

醒
的
生
活
中
之
正
常
的
環
境
與
條
件
之
下
所
知
覺
到
的
現
象
或
「
觀
念
」
'
這
兩
種
觀
念
之
間
顯
然
有
所
不
同
。

我
可
以
創
造
我
自
己
的
一
個
想
像
世
界
;
但
當
我
從
書
本
上
抬
起
頭
，
往
窗
外
君
的
時
候
，
我
所
君
到
的
東

西
並
不
依
賴
於
我
而
存
在
。
因
此
，
這
些
「
觀
念
」
一
定
是
由
一
心
靈
或
精
神
，
也
就
是
說
，
由
上
帝
展
示
給

我
的
。
以
上
並
非
一
扳
一
眼
依
照
巴
克
萊
自
己
表
達
此
觀
念
的
方
式
;
但
足
以
簡
明
地
顯
示
出
這
樣
的
一
個
事

實
:
在
巴
克
萊
的
觀
點
中
，
現
象
主
義
涵
蘊
著
有
神
論
(
H
E
U
B
)。
當
然
，
至
於
它
是
否
如
此
，
乃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
但
巴
克
萊
認
為
它
是
如
此
;
而
且
，
這
正
是
其
中
的
一
個
理
由
，
使
得
他
認
為
對
上
帝
之
信
念
是

一
平
凡
的
普
通
常
識
之
事
。
如
果
我
們
對
物
質
的
東
西
之
存
在
與
性
質
，
採
取
普
通
常
識
之
觀
念
，
則
我
們
會

被
引
導
去
肯
定
上
帝
之
存
在
。
反
過
來
說
，
對
物
質
實
體
之
信
念
則
促
進
了
無
神
論
兮
岳

S
E
)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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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我
們
從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活
動
之
精
神
來
考
慮
，
則
上
述
觀
點
是
頗
為
重
要
的
。
因
為
，
巴
克
萊
明
白

地
表
示
，
對
於
物
質
實
體
之
批
評
，
他
親
為
是
為
了
對
一
般
之
有
神
論
，
特
別
是
基
督
宗
教
之
認
可
而
舖
路

的
。
正
如
前
面
已
說
過
的
，
他
的
哲
學
被
許
多
同
時
代
的
人
親
為
是
一
奇
怪
的
誇
張
。
而
且
他
之
願
意
為
了
實

行
他
的
百
慕
達
計
畫
而
犧
牲
在
愛
爾
蘭
基
督
教
會
@
之
事
業
，
也
坡
一
些
人
認
為
是
瘋
狂
之
病
徵
。
但
他
的
非

物
質
主
羲
哲
學
與
他
的
百
慕
達
計
畫
表
露
同
攘
的
性
格
與
心
態
，
這
種
性
格
與
心
態
也
在
他
對
愛
爾
蘭
貧
民
之

苦
難
的
關
切
和
對
焦
抽
溶
液
之
優
點
的
熱
心
宜
傳
中
，
以
另
一
方
式
表
露
出
來
。
不
管
後
代
的
哲
學
家
對
他
的

哲
學
會
給
與
什
麼
評
價
及
強
調
其
中
那
些
成
分
，
他
對
自
己
之
哲
學
之
估
計
卻
最
恰
當
地
總
結
於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一
書
之
結
語.• 

「
因
為
，
畢
竟
在
我
們
的
研
究
中
值
得
佔
第
一
位
的
，
是
對
上
帝
之
考
慮
和
我
們
的
羲

務
;
我
的
努
力
之
主
要
方
向
與
計
畫
正
是
去
促
進
這
方
面
的
;
是
以
，
如
果
我
不
能
移
以
我
所
說
過
的
東
西
發

動
我
的
讀
者
對
上
帝
之
現
存
有
一
種
神
聖
之
感
，
我
會
認
為
我
所
說
過
的
東
西
都
完
全
是
無
用
的
和
無
敏
的•• 

而
且
，
在
證
明
那
些
有
學
間
的
人
之
主
要
用
心
所
在
的
貧
乏
的
玄
想
之
虛
偎
或
空
虛
，
會
使
他
們
更
加
地
傾
向

於
尊
重
和
擁
抱
福
音
書
之
純
潔
的
真
理
，
而
去
認
識
和
實
行
這
些
真
理
才
是
人
性
之
最
高
的
完
美
性
。
」
@

因
此
，
巴
克
萊
很
明
白
表
示
他
的
哲
學
之
實
用
功
能
。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一
書
之
全
名
是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由
此
考
察
諸
科
學
中
之
錯
誤
與
困
難
底
主
要
原
因
，
和
模
擬
主
義
，
無
神
論
與
宗
教
底
基
礎
」
。

同
樣
的
，
「
海
拉
斯
與
菲
洛
努
斯
的
三
個
對
話
錄
」
也
被
宣
稱
為
「
相
反
於
懷
疑
主
羲
者
與
無
神
論
者
之
主

張
，
明
白
地
演
證
出
人
類
知
識
之
真
實
性
和
完
美
性
，
靈
魂
之
非
物
質
的
本
性
和
神
底
直
接
的
眷
佑
。
」
@
但

是
，
我
們
不
應
該
因
為
這
些
及
類
似
的
宣
稱
而
結
論
說
: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是
如
此
地
為
一
宗
教
的
和
辯
護
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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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質
之
先
入
為
主
的
概
念
與
取
向
所
渲
染
，
以
致
它
對
於
哲
學
的
反
省
並
無
價
值
可
言
。
巴
克
萊
是
一
嚴
肅

的
哲
學
家
;
而
且
，
不
管
我
們
對
他
所
運
用
的
論
證
和
所
達
致
的
結
論
是
否
同
意
，
他
的
思
路
是
很
值
得
參
考

的
，
而
他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也
具
有
興
趣
和
重
要
性
。
一
般
而
言
，
作
為
一
位
經
驗
主
義
者
而
且
同
時
也
是
一

形
上
學
家
，
和
作
為
一
現
象
主
義
者
而
不
認
為
現
象
主
義
是
哲
學
中
的
最
後
真
理
，
在
這
兩
方
面
他
都
是
很
出

色
的
。
當
然
，
他
的
哲
學
可
能
顯
得
混
雜
。
如
果
我
們
視
他
的
哲
學
只
是
從
洛
克
到
休
讀
之
發
展
上
的
一
塊
階

右
，
則
它
很
明
顯
地
有
這
種
表
現
。
但
是
，
我
認
為
它
本
身
自
有
它
的
價
值
。

西洋哲學史

四
、
視
覺
理
論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
巴
克
萊
在
對
世
人
提
出
他
的
非
物
質
主
義
哲
學
立
前
，
已
嘗
試
盡
力
使
得
人
們
的
心
理

有
所
準
備
以
接
納
他
的
哲
學
。
因
為
，
雖
然
他
相
信
他
的
觀
點
合
乎
真
理
，
並
且
這
種
觀
點
與
普
通
常
識
是
相

融
的
，
他
也
知
道
他
的
陳
述
對
許
多
讀
者
來
說
會
顯
得
陌
生
和
怪
異
。
所
以
，
他
先
出
版
他
的
「
視
覺
新
論
」

以
為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作
單
備
。

但
是
，
若
想
像
這
部
「
視
覺
新
論
」
只
單
純
地
是
為
預
先
準
備
人
們
的
心
理
，
使
得
他
們
對
巴
克
萊
在
日

後
出
版
的
著
作
中
所
說
的
理
論
有
一
個
同
情
的
了
解
，
則
是
一
個
錯
誤
。
這
書
是
對
於
若
平
與
知
覺
有
關
的
問

題
的
一
項
嚴
肅
的
研
究
，
而
且
，
在
它
的
序
言
性
質
的
功
能
以
外
，
它
本
身
自
有
價
值
。
當
時
的
光
學
儀
器
之

製
造
刺
激
光
學
理
論
的
發
展
，
若
干
光
學
著
作
已
經
出
現
，
如
巴
樂
宙
間
片
。
看
)
之
「
光
學
講
義
」(0』
皂
白
色

N
U
R霄
達
品
，
(
一
六
六
九
年
)
;
而
巴
克
萊
在
此
書
中
亦
對
光
學
作
出
他
自
己
的
貢
獻
。
以
他
自
己
的
話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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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他
的
目
的
是
「
展
示
我
們
通
過
現
覺
去
知
覺
對
象
之
臣
離
、
大
小
和
位
置
等
知
覺
的
方
式
。
同
時
也
考
慮

靚
覺
與
觸
覺
底
觀
念
之
間
的
不
同
，
和
是
否
有
任
何
觀
念
是
共
通
於
這
兩
種
感
官
的
。
」
@

巴
克
萊
假
設
了
一
般
所
同
意
的
，
郎
，
我
們
並
不
直
接
地
知
覺
到
距
離
本
身
。
「
因
此
，
距
離
必
領
通
過

其
他
觀
念
而
被
認
識
到
，
而
這
些
其
他
觀
念
自
己
是
在
觀
覺
活
動
中
被
直
接
知
覺
到
的
。
」
@
但
是
，
巴
克
萊

不
接
受
當
時
流
行
的
通
過
線
條
與
角
度
而
成
的
幾
何
學
的
解
釋
。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是
經
驗
並
不
支
持
下
述
這
種

說
法
，
帥
，
我
們
是
通
過
幾
何
學
的
計
算
來
算
出
或
判
斷
距
離
。
另
外
一
個
原
因
是
，
這
些
線
條
與
角
度
都
是

數
學
家
以
幾
何
學
的
方
式
處
理
光
學
之
觀
點
，
而
形
構
出
來
的
偎
設
。
巴
克
萊
提
出
下
列
的
建
議
以
替
代
這
種

幾
何
學
的
解
釋
:
當
我
用
兩
眼
注
祖
一
個
很
近
的
對
象
時
，
兩
眠
的
瞳
孔
收
縮
或
擴
張
，
觀
此
對
象
是
前
進
或

後
退
。
而
眼
睛
內
的
這
種
轉
變
有
感
覺
伴
著
出
現
，
結
果
是
不
同
的
感
覺
與
不
同
的
距
離
之
間
建
立
起
一
種
聯

想
作
用
。
是
以
，
感
覺
表
現
為
對
距
離
之
知
覺
過
程
中
的
一
個
中
介
的
「
觀
念
」

o

再
者
，
如
果
一
個
對
象
故

置
於
某
一
距
離
而
使
它
朝
向
眼
睛
前
進
，
則
它
會
更
紛
亂
地
被
君
到
。
由
是
「
心
靈
中
郎
產
生
不
同
程
度
之

紛
亂
與
臣
離
之
間
的
習
慣
性
連
繫
;
較
大
的
紛
亂
郎
涵
蘊
著
對
象
底
更
近
的
距
離
，
而
較
少
的
紛
亂
涵
蘊
著
較

大
的
距
離
。
」
@
但
是
，
當
一
個
對
象
極
置
於
眼
前
某
一
臣
離
而
被
帶
近
時
，
我
們
至
少
可
以
在
某
投
時
間
內

通
過
眼
睛
之
壓
擠
而
防
血
它
的
現
象
變
成
紛
亂
的
，
而
伴
同
壓
擠
力
量
之
感
覺
則
幫
助
我
們
去
判
斷
對
象
之
臣

離
。
此
壓
擠
眼
睛
之
力
量
愈
大
，
則
對
象
愈
近
。

至
於
我
們
對
可
感
的
對
象
之
大
小
之
知
覺
，
我
們
必
領
先
分
辨
出
觀
覺
所
認
知
的
兩
種
對
象
。
有
些
是
正

常
地
、
直
接
地
可
見
的
;
其
他
的
並
非
直
接
地
隸
屬
於
視
覺
的
感
官
之
下
，
而
是
一
些
一
可
觸
到
的
對
象
，
而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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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對
象
只
能
通
過
那
些
直
接
地
可
見
的
對
象
而
間
接
地
被
君
見
。
每
一
類
對
象
都
有
它
自
己
獨
特
的
量
度
或
廣

延
。
例
如
，
當
我
注
靚
月
球
時
，
我
直
接
君
到
的
是
一
個
有
色
的
圖
板
。
作
為
一
可
見
的
對
象
，
月
球
在
地
平

線
時
比
諸
它
在
中
天
時
較
大
，
但
是
，
我
們
不
會
以
為
那
被
視
為
可
能
的
對
象
的
月
球
，
它
的
大
小
會
這
樣
轉

變
。
「
存
在
於
心
靈
之
外
而
且
在
一
定
臣
離
的
對
象
，
其
大
小
會
恆
常
地
相
同
。
但
是
當
你
向
那
可
觸
的
對
象

前
進
或
後
退
時
，
它
那
仍
在
轉
變
中
的
可
見
的
對
象
並
沒
有
一
穩
定
的
和
決
定
的
量
度
。
是
以
，
當
我
們
說
及

任
何
→
物
，
如
一
棵
樹
或
一
所
房
于
之
暈
度
時
，
我
們
必
定
是
意
謂
那
可
觸
的
量
度
，
否
則
談
到
量
度
時
將
沒

有
任
何
穩
定
的
意
義
和
不
能
免
於
混
淆
不
清
了
。
」
@
「
當
我
們
說
→
對
象
是
大
或
小
，
具
有
這
個
或
那
個
決

定
量
時
，
我
認
為
它
必
定
是
意
指
那
可
觸
及
而
非
那
可
見
的
廣
廷
，
其
可
見
的
廣
廷
雖
然
被
直
接
地
知
覺
到
，

但
卻
很
少
被
著
重
過
。
」
@
然
而
，
可
觸
的
對
象
之
量
度
卻
不
是
直
接
地
被
知
覺
的
;
它
的
量
度
是
從
可
見
的

量
度
而
判
斷
出
來
的
，
親
乎
那
可
見
的
現
象
之
混
亂
或
清
晰
，
模
糊
或
精
確
之
狀
況
。
確
實
，
可
見
的
量
度
與

可
觸
的
量
度
之
間
沒
有
必
然
的
連
繫
。
例
如
，
在
適
當
的
不
同
距
離
上
，
一
座
塔
與
一
個
人
可
以
有
差
不
多
的

可
見
的
量
度
;
但
是
，
我
們
並
不
因
而
判
斷
它
們
具
有
同
一
的
可
觸
的
量
度
。
我
們
的
判
斷
受
到
多
樣
的
實
驗

的
困
素
所
影
響
。
然
而
這
並
不
改
變
在
我
們
接
觸
到
一
對
象
之
前
，
它
的
可
觸
的
量
度
是
由
它
的
可
見
的
量
度

而
被
提
示
出
來
的
，
雖
然
後
者
與
前
者
並
無
必
然
的
連
繫
。
「
在
我
們
君
到
距
離
時
，
我
們
郎
君
到
量
度
，
而

我
們
君
到
這
兩
者
，
就
像
我
們
在
一
個
人
之
面
色
上
君
到
羞
慚
或
憤
怒
一
艘
。
那
些
情
緒
自
己
是
不
可
見
的
，

然
而
它
們
卻
與
顏
色
和
容
貌
之
轉
變
同
時
通
過
眼
睛
而
被
引
進
來
。
這
些
顏
色
和
容
貌
之
轉
變
是
親
覺
之
直
接

的
對
象•• 

而
它
們
之
表
示
出
這
些
情
緒
，
只
因
為
它
們
常
被
觀
察
為
伴
隨
這
些
情
緒
。
沒
有
經
驗
，
我
們
不
見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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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會
以
面
紅
為
蓋
慚
而
不
是
歡
愉
之
表
示
。
」
@

巴
克
萊
對
於
可
見
的
知
覺
之
觀
念
並
非
全
是
首
創
的
。
但
他
運
用
借
來
的
觀
念
構
造
出
一
個
仔
細
推
敲
過

的
理
論
。
這
個
理
論
，
除
了
特
殊
的
價
值
之
外
，
還
有
一
很
重
要
的
優
點
:
它
是
藉
著
個
別
例
子
之
助
而
對
我

們
實
際
上
知
覺
臣
離
、
量
度
和
位
置
之
方
式
的
反
省
結
果
。
當
然
，
巴
克
萊
並
不
想
去
質
詢
光
學
的
一
個
數
學

理
論
的
教
用
;
但
他
很
清
楚
地
知
道
，
在
日
常
的
觀
覺
方
面
的
知
覺
之
中
，
我
們
並
不
是
通
過
數
學
計
算
來
判

斷
距
離
和
量
度
的
。
我
們
的
確
可
以
運
用
數
學
去
確
定
臣
離
，
但
這
個
過
程
顯
然
預
設
了
巴
克
萊
所
說
的
日
常

靚
覺
方
面
的
知
覺
。

我
們
不
必
在
此
進
到
巴
克
萊
知
覺
之
論
說
中
更
進
一
步
的
細
部
地
方
。
要
注
意
的
一
點
是
他
對
祖
覺
與
觸

覺
之
區
分
，
和
它
們
各
自
的
對
象
上
之
區
分
。
我
們
已
君
過
他
區
分
那
些
正
確
說
來
是
視
覺
底
對
象
和
那
些
只

是
親
覺
上
的
知
覺
底
間
接
的
對
象
。
可
見
的
量
度
或
廣
延
不
同
於
可
觸
的
廣
延
。
但
是
，
一
般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進
一
步
說
，
「
並
沒
有
共
通
於
兩
種
感
官
的
觀
念
」
@
。
這
一
點
可
以
很
容
易
辨
現
出
來
。
視
覺
底
直
接
的
對

象
是
光
和
色
，
而
此
外
再
沒
有
其
他
直
接
的
對
象
@
。
但
是
，
光
和
色
卻
不
是
由
觸
覺
而
知
覺
到
的
。
因
此
，

沒
有
共
通
於
兩
種
感
官
的
直
接
的
對
象
。
表
面
君
來
，
當
巴
克
萊
說
視
覺
底
直
接
的
對
象
只
有
光
和
色
，
但
同
時

文
說
到
可
見
的
廣
廷
，
他
好
傲
是
自
相
矛
盾
。
但
是
，
我
們
所
見
的
是
顏
色
塊
(
約
旦
。
但
同
l
勾
心B
Z

師
)
，
如
同
有

廣
延
的
顏
色
一
般
，
而
且
巴
克
萊
堅
持
作
為
顏
色
塊
而
被
見
的
可
見
的
廣
延
，
與
可
觸
的
廣
延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

也
許
我
們
會
說
，
肯
定
視
覺
與
觸
覺
對
象
之
異
質
性
，
只
肯
定
了
一
個
盡
人
皆
知
的
顯
淺
的
道
理
。
例

如
，
每
個
人
都
知
道
我
們
是
通
過
視
覺
而
非
觸
覺
去
知
覺
顏
色
。
我
們
會
說
一
個
東
西
看
起
來
是
綠
色
的
，
而

.293. 第十一章



第五卷 .294.

不
會
說
它
被
感
覺
為
綠
色
的
。
我
們
都
都
很
清
楚
親
覺
的
對
象
是
光
和
色
，
正
如
聲
音
是
被
聽
到
而
非
嗅
到
一

樣
。
但
是
，
巴
克
萊
之
堅
持
視
覺
與
觸
覺
底
對
象
之
異
質
性
卻
有
一
更
深
遠
的
目
的
。
因
為
，
他
希
望
保
持
祖

覺
上
的
對
象
，
即
「
視
覺
底
觀
念
」
'
是
提
示
可
觸
的
觀
念
給
我
們
之
符
號
或
記
號
。
兩
者
之
間
並
無
必
然
的

連
繫
，
但
「
這
些
記
號
是
恆
常
的
和
普
遍
的
，
(
而
且
〉
它
們
與
可
觸
的
觀
念
之
連
繫
是
在
我
們
進
入
此
世
界

之
初
師
學
到
的
」
。
@
「
整
體
來
說
，
我
認
為
我
們
可
以
合
理
地
總
結
說
:
靚
覺
底
適
當
的
對
象
構
成
自
然
底

創
造
者
之
普
遍
的
語
言
，
我
們
通
過
這
一
普
遍
的
語
言
被
教
導
如
何
調
節
我
們
的
行
動
，
以
得
到
那
些
對
我
們

的
身
體
之
保
存
與
健
康
為
必
賓
的
東
西
，
以
及
避
免
那
些
可
能
損
傷
在
破
壞
我
們
的
身
體
的
東
西

•..... 

。
而

且
，
它
們
把
在
一
定
距
離
的
對
象
表
示
和
標
誌
給
我
們
的
方
式
，
與
人
類
規
定
之
語
言
和
記
號
之
方
式
是
相
同

的
;
這
些
語
言
和
記
聽
並
不
是
通
過
與
被
意
指
的
東
西
在
性
質
上
有
任
何
相
似
性
和
同
一
性
，
而
是
通
過
它
們

之
間
的
習
慣
上
的
連
繫
而
提
示
出
來
，
這
習
慣
上
的
連
繫
是
經
驗
使
我
們
觀
察
到
的
。
」
@

「
把
在
一
定
距
離
的
對
象
表
示
和
標
誌
給
我
們
」
這
幾
個
字
值
得
注
意
。
其
中
的
涵
義
是
:
目
光
或
親
覺

的
對
象
並
不
在
一
定
距
離
之
外
。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在
某
一
意
義
上
，
存
於
心
靈
之
中
，
而
不
是
「
處
在
外

面
」
。
巴
克
萊
早
有
此
意
，
他
指
出
.• 

「
存
於
心
靈
之
外
，
並
有
一
臣
離
的
對
象
，
其
量
積
總
是
一
樣
的
，
」
@

他
也
把
這
種
外
在
的
與
可
觸
的
對
象
拿
來
與
可
見
的
對
象
對
照
比
較
。
視
覺
對
象
在
某
一
意
義
上
，
存
於
心
靈

之
中
，
它
們
的
作
用
是
做
為
心
靈
之
外
的
對
象
(
即
可
觸
的
對
象
)
之
記
號
或
符
號
。

視
覺
與
觸
覺
對
象
之
區
分
與
後
來
在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中
所
持
的
觀
點
並
不
相
容
。
後
者
主
張
所
有

感
受
的
對
象
都
是
「
觀
念
」
，
都
在
某
一
意
義
之
下
存
於
心
靈
之
內
。
但
是
，
這
並
不
表
示
巴
克
萊
在
「
靚
覺

因洋哲學史



新
論
」
與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之
寫
作
之
間
改
變
了
他
的
觀
點
。
這
只
表
示
他
在
「
視
覺
新
論
」
一
書
中
只

希
望
透
露
他
的
廣
泛
的
理
論
底
部
分
的
君
法
，
因
此
，
他
說
來
好
像
可
見
的
對
象
是
在
心
靈
之
內
，
而
可
觸
的

對
象
在
心
靈
之
外
。
然
而
，
在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一
書
中
，
所
有
感
取
的
對
象
都
一
股
腦
地
收
進
到
心
靈

之
內
，
而
不
再
只
是
視
覺
之
對
象
才
構
成
上
帝
所
決
定
的
一
種
語
言
。
換
言
之
，
在
「
視
覺
新
論
」
一
書
，
他

主
要
是
討
論
與
知
覺
有
關
的
若
干
特
殊
問
題
，
他
只
介
紹
而
且
也
是
偶
然
地
介
紹
他
的
一
般
理
論
的
一
部
分
給

讀
者
，
而
在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一
書
才
展
示
他
的
一
般
理
論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說
，
即
使
在
巴
克
萊
的
一

般
理
論
之
內
，
與
我
們
的
距
離
、
量
度
和
位
置
底
知
覺
有
關
的
問
題
仍
可
以
接
提
出
來
;
當
然
，
如
果
沒
有
獨

立
於
心
靈
之
外
的
物
質
的
東
西
，
距
離
和
位
置
只
能
是
相
對
的
而
非
絕
對
的
。

附

話

巴克萊(一)

(
N
u
b
泣
。
騙
。
吟
詩
肌
肉
色
的
。
這
還

h
w
a耐
心
之2
)

著
作
之
拳
數
與
頁
數
均
按
照
魯
斯
(
〉
﹒
〉
﹒F
S
0
)與
芝
索
普
(
吋
﹒
開
﹒M
a
g
-
u
)

述
所
作
的
評
註
本
。
所
推
次
「
哲
亭
詩
註
」
均
簡
稱
為

P
.
C
-
;

「
視
覺
新
詩
」

E
S
R
b
h
N
H
q
G
S
H
4鞍
馬
。
去
。
\
可
忿
忿
3
)
簡
稱
持
E

﹒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
K
A吋淺
見
命
的
的
。
于

是
三
宮

h
H
b
m
h
u
之
言
寺
內
言
。\
h
N
h
§
§同
§
F
q
N
&
h
G
)

簡
稱
局
P

﹒
「
海
拉
斯
與
菲
浴
缸
努
斯
的
=
一
個

對
話
錄
」
(
叫d
b
n
M
3
』
苓h
h
w
b札Q
E
h
H
h

偽
岫

~
r
a
s
h
w
m
a
h
u

可
言
的h
H
W
H
h
h
h
u
E
E
W
N

。
這
的
)
簡
稱
為D
•. 

，
「
運
動

(
A
N
h
m
v
p

陣
、
。
這

「
哲
學
評
註
」

，
七
五
一
;
;
I
'

頁
九
十
。
所
有
關
於
巴
克
萊

兩
位
教
技
烏
化
的
著

@ 

(
』
法h
h
h
h
H
U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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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g泛
的
M
u
b泣
。
倒
。
吟
詩
建
)
簡
稱
為

A

。

P
.
c
.

，
由
九
一
;
I

，
頁
六
一
至
六
二
。

的
確
，
巳
克
呆
並
本
是
對
教
會
之
推
舟
無
所
偏
好
。
而
且
他ι要
維
持
一
個
家
庭
。
但
是
，
雖
然
他
對
在

美
洲
佈
道
的
計
劃
可
以
證
明
是
不
成
熟
的
，
它
們
顯
示
他
是
一
個
理
想
主
義
者
，
而
肯
定
不
是
一
個
追
求

權
位
的
人
。

@ 0800Ø 
P
.

，
一
，
一
五
六
;
E
'

頁
一

D
'

副
標
趣
;
E
'

頁
一
四
七
。

一
三
。

E
.

，
一
;
E

，
買
一

-
r二。

E.

, 

一
;
日
，
頁
一
七
三
一
。

E
.

，
二
一
;
E

頁
，
一
七
五
。

ææCÐ 4Ð<<Ð 0 

E
.

，
五
五
;
E
'

頁
一
九
一
。

E

﹒
，
六
一
;
E
'

買
一
九
白
。

E 

.
，
六
五
;
E

，
買
一
九
五
。

E
.

，
一
-
一
九;
E

，
買
二
二
三
。

同
上
。

E 

，
一
回
回
;
日
，
頁
-
一
二
丸
。

@ 

E
.

，
一
回
L
t
;
E
'頁
-
一

@ 

.
，
五
五
;
日
，
買
一
九
一

E 

。



第
十
二
章

巴
克
萊

(
一
一
)

、
寸
八
字
及
其
意
義

巴克萊(二〉

在
上
一
章
我
們
已
注
意
到
巴
克
萊
對
語
言
與
對
文
字
的
意
義
之
關
切
。
在
「
哲
學
評
註
」
，
即
他
的
筆
記

簿
之
中
，
他
指
出
數
學
比
諸
形
上
學
和
倫
理
學
有
這
樣
的
一
個
長
處
.• 

數
學
定
義
所
定
義
的
字
，
對
學
習
者
來

說
是
他
所
仍
未
知
，
因
此
它
們
的
意
義
不
會
受
到
爭
論
，
而
在
形
上
學
和
倫
理
學
之
內
被
定
義
的
語
詞
，
大
部

分
是
已
被
知
悉
的
，
結
果
使
得
任
何
定
義
它
們
的
努
力
都
必
定
遭
遇
到
對
它
們
的
意
義
已
先
入
為
主
的
觀
念
或

偏
見
。
。
再
者
，
在
許
多
情
形
之
下
，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在
哲
學
上
所
用
的
一
個
語
詞
之
意
義
，
然
而
卻
不
能
移

對
它
的
意
義
作
出
一
清
晰
的
論
述
或
界
定
它
。
「
我
可
以
很
清
晰
地
和
完
全
地
了
解
我
自
己
的
靈
魂
、
廣
延
等

等
，
但
不
能
移
界
定
它
們
。
」
@
而
他
把
定
義
和
清
楚
地
講
述
事
物
之
困
難
歸
咎
於
「
語
言
之
缺
點
和
不
足
」

以
及
思
想
之
混
亂
。
@

因
此
，
語
言
分
析
在
哲
學
之
內
是
有
其
重
要
性
的
。
「
在
求
取
常
用
的
字
之
清
晰
和
確
定
的
意
義
上
，
我

們
常
感
到
困
惑
和
不
知
所
措
。
」
並
不
是
「
事
物
」

Q
F
E巴
或
「
本
體
」

(
E
Z
E
E
0
)這
類
的
字
產
生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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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
而
更
嚴
重
的
錯
誤
在
於
「
不
反
省
它
們
的
意
義
。
我
仍
將
保
留
這
些
字
。
我
只
盼
望
人
們
在
說
話
和
決
定

他
們
用
語
的
意
義
之
前
，
先
思
考
一
下
。
」
@
「
我
要
做
的
或
爭
取
去
做
的
主
要
的
事
情
只
不
過
是
去
除
文
字

之
煙
幕
而
已
。
這
種
煙
幕
引
生
了
無
知
與
混
淆
，
使
經
院
學
者
、
數
學
家
、
律
師
和
神
職
人
員
陷
於
敗
壞
。
」

@
在
分
析
之
下
，
有
些
字
實
在
不
傳
連
任
何
意
義
，
也
就
是
說
它
們
所
被
偎
設
的
意
義
消
失
了
，
顯
示
它
們
並

不
指
謂
任
何
事
物
。
「
從
洛
克
先
生
那
里
，
我
們
知
道
很
可
能
而
且
實
際
上
有
數
起
善
辯
的
、
一
貫
的
方
法
上

的
討
論
乃
是
空
無
內
涵
的
。
」
@
巴
克
萊
的
意
思
可
以
一
摘
記
為
例
子
，
此
摘
記
傳
達
出
巴
克
萊
確
曾
有
過
的

一
個
觀
念
，
雖
然
他
並
沒
有
發
展
它
而
且
事
實
上
否
定
了
他
所
暗
示
的
觀
點
。
「
你
說
:
心
靈
不
是
知
覺
而
是

去
知
覺
的
那
個
東
西
。
我
回
答
說
:
你
被
「
那
個
」
Q
E
C

和
「
東
西
」
(
岳
古
巴
所
愚
弄
;
這
些
是
含

混
、
空
洞
而
沒
有
意
義
的
字
。
」
@
是
以
，
當
意
義
不
清
麓
的
時
候
，
我
們
需
要
分
析
來
確
定
它
們
，
和
展
露

出
無
意
指
的
語
詞
之
無
意
義
性

(
B
S旦
口
E
o
m
g
g
m
)
。

巴
克
萊
把
這
一
路
的
思
考
運
用
到
洛
克
的
物
質
實
體
之
主
張
上
去
。
我
們
可
以
說
他
對
洛
克
的
理
論
之
攻

擊
是
採
用
對
物
質
對
象
語
句
(
自
巴
巴
巴
l
s
y
n
z
o
E
g
g
m
)
之
分
析
方
式
。
巴
克
萊
論
證
說
，
對
含
有
感
取

的
對
象
(
m
g位
置
。
各
穹
的2
)
或
物
體
底
名
字
的
語
旬
之
分
析
，
並
不
支
持
任
何
洛
克
所
意
指
的
物
質
實
體
，
換

言
之
，
即
不
支
持
有
→
隱
蔽
的
，
不
可
知
的
托
體
(
E
V閏月
份
8
)
。
事
物
就
只
是
如
我
們
知
覺
它
們
的
樣
子
，
而

我
們
並
沒
有
知
覺
到
洛
克
式
的
實
體
或
托
體
。
關
於
感
取
的
物
體
之
陳
述
句
，
可
以
以
現
象

Q
E
B
B
B
忠
來

解
析
，
或
翻
譯
為
關
於
現
象
之
陳
述
句
。
如
果
我
們
用
實
體
一
詞
所
意
謂
的
只
是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的
東
西
，
則

儘
可
以
談
及
各
種
實
體
，
但
是
「
物
質
實
體
」
一
詞
並
不
指
謂
任
何
與
現
象
不
同
或
在
現
象
之
後
的
任
何
東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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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
由
於
巴
克
萊
主
張
感
取
物
都
是
「
觀
念
」
'
整
個
分
析
就
變
得
復
雜
起
來
。
但
是
，
這
個
主
張
可

以
暫
時
被
擱
置
一
旁
。
而
且
，
如
果
我
們
單
從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待
他
的
分
析
，
則
我
們
可
以
說
，
巴
克
萊
是
認

為
那
些
相
信
物
質
實
體
的
人
是
被
文
字
所
誤
導
的
。
例
如
，
由
於
我
們
把
玫
瑰
之
性
質
用
作
謂
詞
，
有
些
哲
學

家
，
如
洛
克
，
乃
傾
向
於
認
為
必
定
有
某
一
不
可
見
的
實
體
在
支
持
這
些
被
知
覺
的
性
質
。
但
是
說
，
如
後
所

述
，
巴
克
萊
論
證
說
，
在
這
個
語
脈
之
內
，
「
支
持
」
一
字
並
無
清
晰
的
意
義
。
他
不
希
望
去
否
定
有
任
何
「

實
體
」
一
詞
所
意
謂
的
實
體
，
只
否
定
有
哲
學
意
義
所
指
之
實
體
。
「
我
並
沒
有
去
掉
實
體
。
我
不
應
該
被

指
責
為
把
實
體
揖
棄
在
合
理
的
世
界
之
外
。
我
只
排
拒
『
實
體
』
一
詞
之
哲
學
含
義
而
已
(
而
此
貫
一
無
意

義
).••... 

。
」
@

巴克萊(二〉

再
者
，
正
如
我
們
在
上
一
章
所
君
到
的
，
巴
克
萊
堅
持
有
需
要
對
「
存
在
」
一
詞
有
一
清
晰
的
分
析
。
為

他
說
感
取
物
之
存
在
就
是
被
知
覺
(
凡
存
在
即
被
知
覺
，g
g
g
H
M
M
o
z
e
c，
他
並
不
意
謂
它
們
之
存
在
是

偎
的
;
他
是
考
慮
賦
意
義
給
述
說
感
取
物
存
在
之
陳
述
句
。
「
不
要
說
我
把
存
在
(
開
泣
的
片
。
因

8
)
拿
走
，
我
只

不
過
如
我
理
解
它
的
意
義
那
樣
宣
說
此
詞
的
意
義
而
已
。
」
@

這
些
在
「
哲
學
評
註
」
中
關
於
語
言
之
談
論
，
自
然
在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一
書
中
有
其
回
響
;
因
為

前
者
包
含
了
後
者
和
「
視
覺
新
論
」
的
素
材
。
在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一
書
之
導
言
中
，
巴
克
萊
強
調
說
，

為
了
使
得
讀
者
對
理
解
他
的
知
識
底
第
一
原
理
有
心
理
上
的
預
備
，
首
先
講
論
一
些
一
「
關
於
語
言
之
本
質
和
誤

用
」
@
是
很
適
當
的
。
而
且
，
他
對
語
言
之
功
能
也
有
一
些
重
要
的
觀
察
成
果
。
一
般
總
以
為
語
言
之
主
要
的

也
是
唯
一
的
功
能
，
是
由
字
詞
所
代
表
的
觀
念
之
溝
通
。
但
這
確
非
事
實
。
「
還
有
很
多
目
的
，
諸
如
引
起
某

.299.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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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劇
烈
的
情
感
，
去
激
發
或
制
止
某
一
行
動
，
促
使
心
靈
處
於
某
一
特
殊
的
傾
向
等
等
;
而
前
者
(
凹
，
觀
念

之
溝
通
)
在
許
多
情
形
下
只
不
過
是
附
屬
的
，
而
且
，
當
這
些
目
的
可
以
不
用
觀
念
之
溝
通
而
達
成
，
則
它
會

被
完
全
地
忽
略
了
。
我
認
為
附
屬
和
被
忽
略
的
這
兩
種
情
形
，
在
我
們
所
熟
習
的
語
言
底
運
用
中
並
非
不
常
常

出
現
的
η

」
@
巴
克
萊
在
這
襄
把
注
意
力
引
導
到
語
言
之
情
緒
的
用
法
或
多
種
的
用
法
上
。
如
果
要
避
免
「
為

文
字
所
駕
御
」
@
，
他
認
為
必
讀
區
分
語
言
底
各
種
功
能
或
目
的
，
和
文
字
之
特
殊
類
別
，
判
別
那
些
爭
論
是

純
粹
地
用
語
上
的
，
那
些
不
是
。
這
顯
然
是
一
個
很
卓
越
的
忠
告
。

西洋哲學史

二
、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巴
克
萊
是
在
上
述
關
於
語
言
之
一
般
評
述
之
背
景
下
，
討
論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m
Z
R
n
g∞S
o
z
-

E
g
m
)。
雖
然
他
準
備
在
→
個
意
義
之
下
接
受
普
通
觀
念

Q
B
自
己

E
g
m
)
，
但
他
認
為
並
無
這
樣
的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
應
注
意
到
我
並
非
絕
對
地
否
認
有
普
通
觀
念
，
只
不
過
否
認
有
任
何
的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
」
但
是
，
這
→
個
主
張
需
要
加
以
一
些
說
明
。

首
先
，
在
沒
有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一
語
中
，
重
點
是
在
「
抽
象
的
」
一
詞
。
巴
克
萊
基
本
上
在
於
否
認
洛

克
之
抽
象
觀
念
之
理
論
。
他
也
提
及
經
院
學
者
，
但
他
所
引
述
的
都
是
洛
克
的
說
法
。
其
次
，
他
以
為
洛
克
之

意
是
我
們
能
移
形
成
抽
象
的
普
通
影
像
(
9
σ
閏
月
2

門

m
w
g
o
E
H
E
品

2
)

，
他
當
然
毫
無
困
難
地
否
證
被
這
樣

地
了
解
的
洛
克
的
論
點
。
「
如
果
我
形
構
一
個
人
底
觀
念
給
我
自
己
，
它
必
定
是
一
個
白
的
，
或
黑
的
，
或
黃

褐
色
的
，
一
個
挺
直
的
，
或
彎
曲
的
，
一
個
高
大
的
，
或
嬌
小
的
，
或
中
等
身
材
的
人
。
但
是
，
我
用
盡
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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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想
的
之
氣
力
也
不
能
理
解
上
述
所
描
述
的
抽
象
觀
念
。
」
@
也
就
是
說
，
我
不
能
移
形
構
出
一
個
人
底
影

像
，
而
此
影
像
既
去
掉
叉
包
括
所
有
真
實
個
人
的
一
切
特
殊
的
性
徵
。
類
似
地
，
「
任
何
人
都
很
容
易
觀
察
他

自
己
的
思
想
，
試
君
他
是
否
擁
有
或
能
移
獲
得
一
個
觀
念
以
相
應
於
一
個
三
角
形
底
普
通
觀
念
，
而
此
觀
念
共

有
這
襄
所
描
述
之
內
容
•• 

它
配
非
鈍
角
的
，
亦
非
直
角
的
，
等
邊
的
、
等
膜
的
，
亦
非
銳
角
的
，
但
既
有
所
有

這
些
性
徵
，
同
時
又
不
共
有
任
何
個
別
的
性
徵
?
」
@
我
不
能
修
得
到
一
個
三
角
形
的
觀
念
(
帥
，
一
影
像
)

此
觀
念
包
舍
不
同
類
形
的
三
角
形
之
一
切
性
徵
，
而
它
自
己
同
時
又
不
能
分
辨
為
某
一
特
殊
類
形
之
三
角
形
底

影
像
。上

述
的
例
于
是
直
接
取
自
洛
克
的
，
洛
克
談
及
形
成
一
個
三
角
形
之
普
通
觀
念
，
而
此
觀
念
「
必
賓
既
非

鈍
角
的
，
亦
非
直
角
的
，
等
邊
的
，
等
腰
的
，
亦
非
銳
角
的
，
但
臨
有
所
有
這
些
性
徵
，
同
時
又
不
具
有
任
何

個
別
的
性
徵
。
」
@
但
是
，
洛
克
之
抽
象
過
程
之
敏
述
與
此
敏
述
之
結
果
並
不
常
是
一
致
的
。
在
別
的
地
方
，

他
說
，
「
觀
念
變
成
普
通
的
乃
由
於
與
時
間
、
空
間
和
其
他
觀
念
之
情
況
分
閉
，
這
些
情
況
可
能
決
定
這
些
觀

念
為
這
樣
的
或
那
樣
的
特
殊
存
在
。
通
過
這
種
抽
象
方
法
，
它
們
乃
成
為
可
以
代
表
多
於
一
個
個
體
的
觀
念

... 

•. 

。
」
@
而
且
，
洛
克
說
，
在
人
底
普
通
觀
念
之
中
，
使
得
個
體
之
為
個
體
之
性
徵
都
被
去
掉
，
只
有
一
切
人

都
共
有
的
性
徵
被
保
留
。
況
且
，
雖
然
洛
克
有
時
意
涵
著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是
影
像
，
但
並
不
是
常
常
有
這
種

含
意
。
然
而
，
巴
克
萊
自
己
徹
頭
徹
尾
在
討
論
是
現
於
感
官
知
覺

(
m
g
g
l
也
O
H
O
呂
立
。
口
)
之
對
象
底
觀
念
，
堅

持
把
洛
克
詮
釋
為
討
論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這
樣
，
他
很
容
易
證
明
出
來
，
並
沒
有
這
樣
的
東
西
。
真
的
，
他

似
乎
假
定
組
合
的
影
像
一
定
比
較
它
們
事
實
上
的
存
在
更
為
清
楚
;
但
這
並
不
改
變
事
實
方
面
，
例
如
，
不
可

第十二章.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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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有
→
滿
足
上
述
所
有
慷
件
的
三
角
形
底
一
個
抽
象
的
普
通
影
像
。
或
用
巴
克
萊
的
第
二
個
例
子
，
我
們
也
不

可
能
有
運
動
(
目
。
民8)
底
觀
念
(
影
像
)
而
沒
有
一
運
動
的
物
體
及
任
何
決
定
的
方
向
或
速
率
@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審
視
這
→
部
分
的
巴
克
萊
的
理
論
，
此
部
分
包
括
對
洛
克
之
釋
義
(
2
a
g
u
)
，
我
認
為
，
我
們

必
須
說
巴
克
萊
肯
定
地
對
洛
克
是
不
公
平
的
，
儘
管
這
位
善
良
主
教
的
一
些
讚
賞
人
嘗
試
為
他
洗
擦
這
個
指

責
。

西洋哲學史

正
如
我
們
已
看
到
的
，
巴
克
萊
是
訴
之
於
內
省

(
E
B
m
z
c泣
。
忌
的
。
而
一
個
最
自
然
的
評
論
是
，
當

他
從
心
靈
中
找
尋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時
，
他
只
見
到
影
像
，
進
而
把
影
像
等
同
於
觀
念
。
而
且
，
雖
然
復
合
的

影
像
兮
。
自
池
。
阻
止
。
宙
間
開

0
)可
彼
用
以
代
表
若
干
特
殊
的
東
西
，
它
仍
然
是
一
特
殊
的
影
像
，
因
此
巴
克
萊
否

認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之
存
在
。
確
實
，
犬
致
上
這
是
真
的
;
但
巴
克
萊
並
不
承
認
我
們
擁
有
普
遍
觀
念
(

口
口
才O
H
E
E
o
g
)，
如
果
普
遍
觀
念
意
指
我
們
可
以
有
一
些
兵
有
積
極
的
普
遍
內
容
的
觀
念
，
而
它
們
乃
是

不
能
單
獨
地
在
知
覺
中
被
給
典
的
感
性
的
性
質
(
諸
如
沒
有
運
動
物
體
之
運
動
)
底
觀
念
，
或
諸
如
顏
色
之
類

的
純
粹
地
普
通
的
感
性
的
性
質
底
觀
念
。
如
果
巴
克
萊
被
指
責
為
混
淆
了
影
像
與
觀
念
，
則
他
大
可
回
敬
他
的

批
評
者
以
這
樣
的
一
個
說
戰
•• 

證
明
出
真
有
任
何
的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我
們
要
記
住
，
在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中
，
「
本
質
」

(
2
m
g
8
)已
被
驅
逐
出
境
。

那
麼
，
巴
克
萊
叉
怎
麼
能
移
說
，
雖
然
他
否
認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他
並
不
意
圖
去
絕
對
地
否
認
普
通
觀

念
呢
?
他
的
觀
點
是
這
樣
•• 

「
一
個
在
它
本
身
而
言
是
特
殊
的
觀
念
，
通
過
被
用
為
代
表
所
有
向
類
的
其
他
的

特
殊
觀
念
而
變
成
普
通
的
觀
念
。
」
@
是
以
，
普
遍
性
(
呂
才

O
H
E
-
-
4
〉
並
不
包
含
在
「
任
何
東
西
底
絕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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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積
極
的
本
性
或
概
念
之
中
，
而
是
在
它
對
於
它
所
意
舍
的
或
代
表
的
特
殊
物
所
共
有
的
關
係
。
」
@
我
可

以
專
注
一
物
的
這
一
面
相
或
那
一
面
相
.
，
而
且
，
如
果
這
就
是
抽
象
它
Z
R
E
E
D
)
的
意
義
，
則
抽
象
顯
然

是
可
能
的
。
「
我
們
必
氯
承
認
，
一
個
人
可
以
考
慮
一
個
圖
形
純
然
地
為
三
角
形
的
，
而
不
去
注
意
它
的
角
之

特
殊
性
質
，
或
它
的
邊
之
關
係...... 

。
同
攘
的
，
我
們
可
以
只
以
很
得
作
為
人
來
考
慮
，
或
作
為
動
物
來
考
慮

.... 

。
」
@
如
果
我
只
考
慮
彼
得
與
動
物
相
同
的
性
徽
，
而
抽
離
或
分
離
他
與
其
他
人
相
間
但
與
動
物
不
同
的

性
徽
，
則
我
的
彼
得
底
觀
念
可
用
來
表
象
或
代
表
所
有
動
物
。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
它
成
為
一
個
普
通
觀
念
;
但

它
之
共
有
普
遍
性
只
在
它
的
表
象
的
或
代
表
的
功
能
之
中
。
就
其
自
身
之
積
極
內
容
來
說
，
此
觀
念
仍
是
一
個

特
別
的
觀
念
。

如
果
沒
有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則
推
理
必
然
只
涉
及
獨
特
的
觀
念
，
顯
然
不
可
能
涉
及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因
為
它
們
根
本
不
存
在
。
幾
何
學
家
以
一
獨
特
的
三
角
形
來
代
表
或
表
象
所
有
三
角
形
，
只
專
注
於
它
的

三
角
性
，
而
非
它
的
特
殊
的
性
徵
。
而
在
這
種
情
況
之
下
，
就
此
特
殊
三
角
形
而
證
得
的
性
質
會
被
接
受
為
是

對
一
切
三
角
形
所
證
得
的
。
但
發
何
學
家
並
非
在
證
明
三
角
形
底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之
性
質
;
因
為
並
沒
有
這

種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他
的
推
理
只
涉
及
獨
特
的
東
西
，
而
這
推
理
之
普
遍
範
圍
之
成
為
可
能
只
因
為
我
們
有

一
種
能
力
，
使
待
一
獨
特
的
觀
念
不
是
由
於
它
的
積
極
門
容
而
是
由
於
它
的
表
象
劫
能
，
而
成
為
一
普
遍
的
觀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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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
巴
克
萊
並
沒
有
否
認
普
通
字
詞

S
S
O
H益
者
。
且
乙
之
存
在
。
但
是
，
他
拒
絕
洛
克
以
普
通
字

詞
指
謂
普
通
觀
念
之
理
論
|
|
這
是
他
所
說
的
洛
克
的
理
論
，
如
果
這
理
論
意
謂
這
些
普
通
觀
念
共
有
一
積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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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普
遍
的
內
容
。
一
個
專
有
名
詞
，
如
威
廉
，
意
指
一
個
別
的
東
西
，
而
→
個
普
通
字
詞
則
無
分
別
地
意
指
某

類
的
多
個
事
物
。
一
旦
我
們
了
解
這
一
點
，
我
們
將
可
免
於
追
尋
相
應
於
普
通
字
詞
的
神
秘
元
目

(
O
E
E
2
)

我
們
可
以
說
及
「
物
質
實
體
」
一
詞
，
但
它
並
不
指
謂
任
何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
如
果
我
們
以
為
它
必
定
指
謂

在
知
覺
對
象
以
外
的
一
個
一
兀
目
，
因
為
我
們
能
移
形
構
此
詞
，
則
我
們
是
被
文
字
所
誤
導
。
是
以
，
巴
克
萊
之

唯
名
論

(
5
自
古
巴
眩
目
)
在
他
對
洛
克
的
物
質
實
體
之
理
論
所
作
之
攻
擊
中
是
極
為
重
要
的
。
「
物
質
」
一
詞

之
作
為
一
個
名
字
，
與
威
廉
作
為
→
名
字
之
方
式
並
不
相
同
，
雖
然
有
些
哲
學
家
似
乎
錯
誤
地
認
為
它
們
是
一

樣
的
。

西洋哲學史

三
、
感
取
物
之
本
質
即
被
知
覺

在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一
書
開
頭
，
巴
克
萊
已
經
把
知
識
底
感
性
的
對
象

(
m
g
g品
。

z
o
n
H
m
)
說
成

為
「
觀
念
」
。
也
許
，
比
較
明
智
的
方
式
是
暫
且
放
下
這
個
復
雜
的
課
題
，
而
從
另
一
個
理
論
之
進
路
開
始
，

此
理
論
主
張
感
性
對
象
在
它
們
被
知
覺
以
外
並
無
它
們
的
絕
對
存
在
，
而
這
個
進
路
並
不
贊
要
把
這
些
對
象
說

為
「
觀
念
」
。

依
照
巴
克
萊
之
觀
點
，
任
何
人
如
果
注
意
「
存
在
」
一
詞
用
於
感
取
的
事
物

(
m
o
g
-
z
o
岳
宮
∞
乙
時
的

意
義
，
他
即
可
以
知
道
這
些
事
物
並
沒
有
，
也
不
可
能
獨
立
地
存
在
於
被
知
覺
之
外
。
「
當
我
說
我
在
其
上
寫

字
的
桌
子
是
存
在
的
，
即
是
說
，
我
感
覺
到
和
君
到
它
;
如
果
我
離
開
我
的
書
房
，
我
仍
說
它
存
在
，
意
即
如

果
我
在
書
房
中
，
則
我
會
知
覺
到
它
，
或
是
某
些
神
靈
正
在
知
覺
到
它
。
」
@
是
以
，
巴
克
萊
對
讀
者
提
出
號



巴克萊(二)

戰
，
去
找
出
「
此
桌
子
存
在
」
一
命
題
在
「
此
桌
子
被
知
覺
或
可
知
覺
」
之
外
的
任
何
其
他
意
義
。
正
如
任
何

一
個
普
通
人
會
說
，
而
這
也
是
完
全
對
的
，
帥
，
沒
有
人
在
房
間
之
時
，
此
桌
子
仍
然
存
在
。
但
是
，
巴
克
萊

追
問
說
，
這
除
了
意
謂
，
如
果
我
進
到
房
間
，
將
會
知
覺
到
此
桌
子
或
如
果
另
一
個
人
進
到
房
間
，
則
他
或
她

將
會
知
覺
此
桌
子
之
外
，
還
能
有
些
什
麼
意
思
呢
?
甚
至
，
如
果
我
試
圖
想
像
此
桌
子
不
在
於
與
知
覺
之
關
係

之
中
，
我
必
領
想
像
我
自
己
或
其
他
人
知
覺
它
，
換
言
之
，
我
在
私
底
下
引
進
了
一
個
知
覺
主
體

G
O
B
-】U
E
E

Z
Z
S
H
)
，
雖
然
說
很
可
能
沒
有
注
意
到
事
實
上
我
是
在
引
進
一
個
知
覺
主
體
。
因
此
，
巴
克
萊
可
以
說
，
「

去
除
它
們
之
被
知
覺
之
任
何
關
係
之
後
，
沒
有
思
想
的
物
體
之
絕
對
存
在
乃
是
完
全
不
可
被
理
解
的
。
它
們
的

本
質
是
被
知
覺
，
而
且
它
們
也
不
可
能
在
知
覺
它
們
的
心
靈
或
會
思
想
的
東
西
以
外
有
任
何
的
存
在

o

」
@

因
此
，
巴
克
萊
的
論
點
是
，
說
→
感
取
的
事
物
或
物
體
存
在
就
是
說
它
被
知
覺
或
可
被
知
覺
.• 

在
他
的
觀

點
中
，
除
此
以
外
，
它
不
能
再
有
其
他
意
思
。
他
堅
持
這
種
分
析
並
不
影
響
事
物
之
真
實
性

(
2
M
H
E
d
)
。
「

存
在
即
被
知
覺
或
知
覺
(
個
M
n
E
B
S
U
}
U
O
B
-
-
R
M
U
O
R

苟
且

0
)
。
像
從
前
一
般
，
馬
匹
仍
在
馬
槽
裹
，
書

本
仍
在
書
房
中
。
」
@
換
言
之
，
他
並
不
是
肯
斷
說
，
當
沒
有
人
在
馬
槽
的
時
展
而
說
這
匹
馬
在
馬
槽
裹
，
乃

是
假
的
:
他
所
關
切
的
是
這
一
個
陳
述

(
m
E
B
B
B
C之
意
義
。
下
面
的
注
釋
已
經
引
述
過
，
但
仍
然
值
得
再

引
述
一
次
。
「
不
要
說
我
把
存
在
拿
走
，
我
只
不
過
如
我
理
解
它
的
意
義
那
樣
宣
說
此
詞
的
意
義
而
已
。
」
@

復
次
，
巴
克
萊
認
為
他
對
於
感
取
物
之
存
在
之
陳
述
所
作
的
分
析
是
符
合
一
般
人
的
觀
點
的
，
而
這
些
人
的
心

靈
還
沒
有
給
形
而
上
的
抽
象
思
想
所
誤
導
。

當
然
，
這
種
論
點
很
容
易
遭
受
反
對
，
雖
然
一
艘
人
確
實
會
同
意
說
，
當
沒
有
人
在
馬
槽
裹
的
時
候
，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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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匹
馬
在
馬
槽
裹
，
意
思
是
說
如
果
某
個
人
進
入
馬
槽
，
他
將
會
有
所
謂
君
見
一
匹
馬
之
經
驗
，
但
他
會
對
一
.

這
匹
馬
之
存
在
是
被
知
覺
」
這
一
陳
述
提
出
異
議
。
因
為
，
當
他
承
認
說
這
匹
馬
在
馬
槽
襄
「
意
謂
」
如
果
某

一
個
人
進
入
馬
槽
，
他
將
會
知
覺
到
一
匹
馬
，
他
實
在
只
意
謂
第
二
個
陳
述
乃
是
第
一
個
陳
述
之
結
果
。
如
果

這
匹
馬
是
在
馬
槽
里
，
而
其
他
對
知
覺
為
必
要
的
條
件
都
被
給
與
，
則
具
任
何
有
正
常
視
力
的
人
進
入
馬
槽
都

可
以
知
覺
到
這
匹
馬
。
但
是
，
這
並
不
涵
著
這
匹
馬
之
存
在
包
含
在
它
的
故
知
覺
之
中
。
巴
克
萊
的
論
點
似
乎

極
為
接
近
於
一
些
當
代
的
新
貢
證
主
讀
者
(
口
。
。
也
。

m
u
z
-
m同志
之
觀
點
，
這
些
新
實
證
主
義
者
主
張
一
個
經
驗

的
陳
述
之
意
義
等
問
於
它
的
接
證

(
4月
5
g
E

口
)
。
進
入
馬
槽
而
且
知
覺
到
這
一
匹
馬
乃
是
「
有
一
匹
馬
在

馬
槽
襄
」
的
陳
述
底
一
個
臉
證
的
方
式
。
而
且
，
當
巴
克
萊
說
上
一
陳
述
只
能
移
意
謂
，
如
果
一
個
知
覺
主
體

進
入
此
馬
槽
，
他
將
會
有
某
種
感
官
經
驗
，
這
似
乎
是
以
另
一
方
式
去
說
:
有
一
匹
馬
在
馬
槽
襄
這
一
陳
述
之

意
義
等
同
於
它
的
檢
證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巴
克
萊
的
觀
念
底
一
個
恰
當
的
故
述
，
因
為
，
這
個
餃
述
不
但
完

全
沒
有
提
到
他
的
理
論
，
郎
，
感
取
的
對
象
就
是
觀
念
，
也
沒
有
提
及
他
後
來
引
進
的
，
以
上
帝
為
一
普
遍
的

和
無
所
不
在
的
知
覺
者
。
但
是
，
單
就
他
的
主
張
中
的
語
言
分
析
之
面
相
來
說
，
他
的
論
點
與
某
些
當
代
的
新

實
證
主
義
者
之
論
點
確
實
君
來
有
相
似
之
處
。
而
且
，
巴
克
萊
之
論
點
也
遭
受
同
類
的
批
評
，
這
些
批
評
可
被

引
用
來
反
對
這
些
新
實
證
主
養
者
的
觀
點
的
。

在
進
一
步
討
論
之
前
，
我
們
要
先
注
意
下
列
兩
點
。
第
一
，
當
巴
克
萊
說
「
凡
存
在
即
被
知
覺
」
，
他
只

是
說
及
感
取
的
事
物
或
對
象
。
其
次
，
這
個
論
點
的
完
整
的
程
式
是
，
「
凡
存
在
即
被
知
覺
或
去
知
覺
」
(

2
E
g
g
-
m
o
E
Z
E
Z
Z

宮
門
B
Z

旦
。
『
戶
。
可
O
E
O
-〈
0
)
。
除
了
其
存
在
包
含
在
設
如
覺
之
中
的
意
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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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有
思
想
的
」
事
物
之
外
，
還
有
心
靈
或
知
覺
主
體
，
這
些
心
靈
或
知
覺
主
體
乃
是
主
動
的
，
而
且
其
存
在

不
是
被
知
覺
而
是
去
知
覺
。

四
、
感
取
物
是
觀
念

巴克萊(二〉

在
「
哲
學
評
注
」
中
，
我
們
已
經
可
以
找
到
巴
克
萊
的
理
論
之
一
個
陳
述
，
帥
，
「
一
切
感
取
物
乃
是
觀

念
或
觀
念
之
組
合
」
之
陳
述
，
以
及
他
所
作
的
結
論
，
即
，
它
們
不
可
能
在
心
靈
之
外
獨
立
地
存
在
已
三
切

有
意
義
的
字
詞
都
代
表
觀
念
。
所
有
知
識
都
是
關
於
我
們
的
觀
念
的
。
一
切
觀
念
或
是
從
外
面
來
的
或
是
從
內

部
來
的
。
」
@
在
第
一
種
情
形
中
的
觀
念
稱
為
感
覺
(
m
g
g位
。
口
師
)
，
在
第
二
種
情
形
的
稱
為
思
想
Q
Z
a
v
2
)

。
去
知
覺
乃
是
去
擁
有
一
個
觀
念
。
因
此
，
例
如
當
我
們
知
覺
顏
色
時
，
我
們
是
在
知
覺
到
觀
念
。
而
且
，

由
於
這
些
觀
念
來
自
外
面
，
它
們
也
就
是
感
覺
。
但
是
，
「
感
覺
不
可
能
在
一
無
感
覺
的
東
西
之
內
」
@
。
所

以
，
顏
色
之
類
的
觀
念
不
可
以
寄
托
在
一
惰
性
托
體
之
物
質
實
體
之
內
。
是
以
，
並
無
必
要
去
設
定
這
樣
的
一

個
實
體
(
間
早
已
g
o
0
)
。
「
沒
有
一
個
像
觀
念
之
類
的
東
西
是
可
以
在
一
個
沒
有
知
覺
的
東
西
之
內
的
。
」
@

被
知
覺
涵
蘊
著
對
一
知
覺
者
之
倚
待
。
而
且
，
存
在
即
意
謂
去
知
覺
或
被
知
覺
。
「
隊
了
人
，
即
有
意
識
的
東

西
之
外
，
再
無
適
當
地
可
稱
為
存
在
的
東
西
;
其
他
一
切
東
西
之
為
存
在
毋
寧
是
人
之
存
在
之
樣
式
。
」
@

因
此
，
證
明
感
取
的
對
象
是
觀
念
，
乃
是
巴
克
萊
的
主
要
方
式
之
一
l
|

如
果
不
是
唯
一
的
主
要
方
式
，
去

證
明
這
些
對
象
之
存
在
即
是
被
知
覺
這
一
陳
述
是
真
的
，
而
且
，
去
證
明
排
除
洛
克
之
物
質
實
體
理
論
乃
是
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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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一
書
中
，
巴
克
萊
把
感
取
物
說
為
是
「
感
覺
或
觀
念
」
之
組
合
或
結
合
，
而
且

作
出
這
樣
的
結
論
，
郎
，
它
們
「
不
可
能
在
一
個
知
覺
它
們
的
心
靈
之
外
存
在
」
。
@
但
是
，
雖
然
他
肯
斷

說
，
我
們
的
知
識
之
對
象
是
觀
念
乃
是
很
明
顯
的
@
'
他
感
覺
到
這
個
義
理
與
大
多
數
人
所
相
信
的
東
西
並
不

是
完
全
相
符
的
。
因
為
，
他
論
述
說
，
「
這
的
確
是
很
奇
怪
地
在
人
們
之
中
流
行
的
一
個
意
見
，
郎
，
房
子
、

高
山
、
河
流
，
與
及
→
切
感
取
的
對
象
，
都
有
一
個
與
它
們
之
被
知
住
所
知
覺
之
外
的
自
然
的
或
真
實
的
存
在
。

@
」
但
是
，
這
個
很
奇
怪
地
流
行
的
意
見
都
確
實
是
→
明
顯
的
自
相
矛
盾
。
「
因
為
，
上
述
所
提
到
的
對
象
除

了
是
我
們
通
過
感
官
知
覺
到
的
東
西
之
外
，
文
能
M
V是
什
麼
呢
?
而
且
，
我
們
所
知
覺
的
除
了
我
們
自
己
的
觀

念
或
感
覺
以
外
，
文
能
移
知
覺
些
什
麼
呢
?
因
而
，
這
些
東
西
中
的
一
個
或
它
們
的
結
合
可
以
不
被
知
覺
而
存

在
，
這
不
是
很
明
白
地
是
無
稽
的
嗎
?
」
@
這
些
東
西
可
以
不
關
聯
於
知
覺
而
自
己
存
在
，
這
一
個
想
法
，
「

也
許
最
後
被
發
現
是
建
立
在
抽
象
觀
念
(
島
的
曰
"
。
"
E
S
C
之
理
論
之
上
。
因
為
，
再
沒
有
比
諸
把
感
敢
對
象

之
存
在
與
它
們
之
被
知
覺
區
分
閉
，
因
而
靚
它
們
為
不
被
知
覺
而
存
在
，
這
樣
一
種
抽
象
思
想
更
美
妙
的
樣
品

了
。
」
@

西洋哲學史

當
然
，
如
果
感
取
物
乃
是
一
般
意
義
之
下
的
所
謂
觀
念
，
則
顯
然
它
們
不
可
以
在
某
一
心
靈
以
外
而
存

在
。
但
是
，
有
些
什
麼
可
以
證
成
把
它
們
稱
為
觀
念
呢
?
巴
克
萊
所
操
用
的
一
個
論
證
的
理
路
如
下
，
某
些
人

在
次
世

(
m
s
s
e
a色
色
已
2
)
諸
如
顏
色
、
聲
音
與
味
道
等
，
與
初
性
芯
片

E
R

咱
們
自
己
色
已
0

名
諸
如
廣
延

(
E
B
B
-。口
)
與
形
狀
等
，
之
間
作
出
一
個
區
分
。
他
們
承
認
作
為
被
知
覺
的
次
性
並
不
與
心
靈
之
外
任
何
存

在
的
東
西
有
相
以
性
。
換
言
之
，
他
們
承
認
它
們
的
主
觀
性
格
，
帥
，
它
們
是
觀
念
。
「
但
是
，
他
們
會
認
為



巴克萊(二〉

我
們
對
初
性
之
觀
念
乃
是
存
在
心
靈
之
外
，
在
一
他
們
稱
為
物
質
(
自
己
芯
片
)
之
不
會
思
想
的
實
體
中
存
在
的

東
西
之
模
式
或
影
像
。
因
此
，
物
質
被
理
解
為
一
惰
性
的
、
沒
有
感
覺
的
實
體
，
而
廣
延
，
形
狀
與
運
動
事
實

上
寄
存
在
這
樣
的
實
體
之
內
。
」
@
但
是
，
這
個
區
分
是
站
不
住
的
。
我
們
不
可
能
完
全
脫
離
開
次
性
來
思
考

初
性
。
「
廣
延
、
形
狀
與
運
動
等
抽
離
了
其
他
一
切
性
質
之
後
，
乃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
@
再
者
，
如
果
像
、
洛

克
所
想
的
，
次
性
之
相
對
性
提
供
一
個
對
它
們
的
主
觀
性
為
有
殼
的
論
證
，
則
同
樣
的
論
證
可
以
被
用
來
處
理

初
性
。
例
如
，
形
狀
倩
待
於
知
覺
者
之
位
置
，
而
運
動
則
是
迅
速
的
或
援
慢
的
，
而
這
些
都
是
相
對
的
語
詞
。

普
遍
的
廣
延
與
普
遍
的
運
動
乃
是
無
意
義
的
語
詞
，
是
倩
待
於
「
抽
象
觀
念
之
奇
怪
理
論
之
上
的
」
@
。
要
言

之
，
初
性
並
不
比
次
性
更
獨
立
於
知
覺
之
外
。
前
者
正
如
後
者
一
樣
，
都
是
觀
念
。
而
且
，
如
果
它
們
是
觀

念
，
則
它
們
不
可
能
存
在
或
寄
托
在
一
個
不
會
思
想
的
實
體
或
托
體
之
內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擺
脫
洛
克
之
物

質
實
體
;
而
且
感
取
物
成
為
觀
念
之
簇
聚
或
組
合
。

正
如
我
們
早
些
時
候
所
君
到
的
，
洛
克
實
際
上
並
不
是
說
次
性
是
主
觀
的
。
因
為
，
在
他
的
專
技
性
的
詞

彙
中
，
次
性
乃
是
在
我
們
之
內
產
生
某
些
觀
念
之
事
物
中
的
能
力
;
而
且
，
這
些
能
力
乃
是
客
觀
的
，
帥
，
它

們
的
存
在
並
不
儕
待
我
們
的
心
靈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以
次
性
意
謂
被
知
覺
的
性
質
，
例
如
顏
色
，
則
我
們
可

以
說
，
對
於
洛
克
而
言
，
它
們
乃
是
主
觀
的
，
是
心
靈
中
的
觀
念
;
而
在
上
述
所
提
到
的
論
證
中
，
巴
克
萊
是

從
這
個
論
點
出
發
的
。
但
是
，
這
個
論
證
之
有
教
性
顯
然
是
成
問
題
的
。
巴
克
萊
似
乎
認
為
性
質
之
「
相
對

性
」
'
證
明
它
們
是
存
在
於
心
靈
之
中
的
。
在
那
些
被
知
覺
的
獨
特
的
性
質
之
外
與
之
上
，
再
沒
有
任
何
的
普

遍
性
質
。
而
且
，
每
一
個
被
知
覺
的
獨
特
性
質
乃
是
被
一
獨
特
主
體
的
知
覺
，
也
是
相
對
於
一
獨
特
主
體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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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因
為
青
草
對
我
時
而
看
起
來
是
結
色
的
，
時
而
是
黃
色
的
或
金
色
的
，
所
以
綠
色
與
黃
色
乃
是
觀
念
，

意
即
是
在
我
的
心
靈
中
，
這
→
點
並
不
是
直
接
地
明
顯
的
。
同
樣
是
不
直
接
地
明
顯
的
是

•• 

因
為
一
個
個
別
的

東
西
對
於
我
而
言
，
在
這
些
情
況
之
下
是
巨
大
的
，
在
另
一
些
情
況
之
下
是
細
小
的
，
或
是
→
時
看
起
來
有
這

一
個
形
狀
，
在
另
一
個
時
間
則
有
另
一
個
形
狀
，
所
以
廣
延
與
形
狀
乃
是
觀
念
。
當
然
，
如
果
我
們
骰
定
，
在

性
質
之
客
觀
性
接
接
受
時
，
事
物
必
績
是
一
樣
的
，
則
可
以
推
論
出
•• 

如
果
它
們
並
不
如
此
顯
現
，
它
們
即
不

是
客
觀
的
。
但
是
，
我
們
似
乎
並
沒
有
任
何
使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去
作
出
這
個
骰
定
。

西洋哲學史

五
、
物
質
實
體
是
一
個
無
意
義
的
名
詞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偎
定
感
取
物
是
觀
念
，
則
很
明
顯
的
，
洛
克
的
物
質
托
體
之
理
論
乃
是
一
個
不
必
要
的

偎
設
。
但
是
，
依
照
巴
克
萊
的
觀
點
，
我
們
可
以
再
進
一
步
，
指
出
這
個
假
設
不
只
是
不
必
要
，
而
且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如
果
我
們
嘗
試
去
分
析
這
個
語
詞
之
意
義
，
我
們
發
現
它
含
著
「
存
有
之
普
通
觀
念
，
連
同
它
之
支

持
偶
然
性
質
含

B
E
g
s
之
相
對
的
概
念
。
在
我
君
來
，
存
有
之
普
通
觀
念
是
一
切
觀
念
中
最
抽
象
和
最
不

可
理
解
的
觀
念
;
至
於
它
之
支
持
偶
然
性
質
，
正
如
我
們
剛
才
考
察
過
的
，
這
方
面
不
能
移
依
這
些
字
詞
的
通

常
意
義
來
了
解
;
因
此
，
它
必
鑽
在
另
一
種
意
義
之
下
被
理
解
，
但
這
是
怎
麼
樣
的
→
個
意
義
，
他
們
並
沒
有

說
明
。
」
@
「
支
持
偶
然
性
質
」
@
一
語
不
能
移
以
它
的
通
常
意
義
來
理
解
，
「
正
如
當
我
們
說
，
右
控
支
持

一
座
建
築
物
」
。
因
為
，
物
質
實
體
被
假
設
為
邏
輯
地
先
於
而
且
支
持
廣
延
這
一
偶
然
性
質
。
「
因
此
，
它
必

鑽
在
什
麼
意
義
之
下
被
理
解
呢
?
」
@
在
巴
克
萊
之
意
見
中
，
沒
有
任
何
確
定
的
意
義
可
以
被
賦
給
這
一
個



斤
語
。

巴克萊(二〉

在
「
海
拉
斯
與
菲
洛
努
斯
的
三
個
對
話
錄
」
中
的
「
第
一
個
對
話
錄
」
中
，
同
樣
的
思
想
理
路
以
更
長
的

篇
幅
表
達
出
來
。
海
拉
斯
被
逼
承
認
，
當
我
們
在
說
及
知
覺
時
，
感
覺
與
對
象
之
間
的
區
分
，
心
靈
的
一
個

行
動
與
它
的
對
象
之
間
的
區
分
，
乃
是
不
能
維
持
的
。
感
取
物
可
以
化
約
為
感
覺
;
而
感
覺
之
存
在
於
一
不
會

知
覺
之
實
體
乃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
「
但
是
，
在
另
一
方
面
，
當
我
在
一
個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君
待
感
取
物
，
靚
它

們
為
這
許
多
的
模
麗
與
性
質
，
說
發
覺
必
讀
假
定
一
物
質
的
托
腫
，
它
們
不
能
移
沒
有
一
物
質
托
體
而
故
思
想

為
存
在
的
。
」
@
菲
洛
努
斯
乃
對
海
拉
斯
提
出
此
戰
，
請
他
說
明
物
質
托
體
意
指
此
一
一
什
麼
。
如
果
他
意
調
它
是

分
佈
在
感
取
的
性
質
或
偶
然
性
質
之
下
，
則
它
必
績
是
在
廣
延
之
下
作
分
佈
。
在
這
個
情
形
之
下
，
它
自
己
必

績
是
廣
延
的
。
由
是
我
們
乃
陷
於
一
個
無
窮
後
退
之
中
。
再
者
，
如
果
我
們
把
在
其
下
或
支
持
之
觀
念
，
取
代

作
為
一
托
體
之
觀
念
或
分
佈
於
其
下
之
觀
念
，
則
會
引
申
出
同
樣
的
結
論
來
。

海
拉
斯
抗
議
說
，
他
被
太
過
份
地
依
字
面
的
意
義
來
理
解
。
但
是
，
菲
洛
努
斯
反
駁
說
:
「
我
並
不
是
要

強
加
任
何
意
義
到
你
的
字
詞
上
:
你
可
以
如
你
所
喜
歡
的
，
自
由
地
說
明
這
些
字
詞
。
我
只
懇
求
你
使
我
能
通

過
它
們
而
了
解
一
些
東
西
。
•••... 

祈
望
你
使
我
知
道
你
在
它
之
中
所
了
解
的
任
何
意
蠢
，
不
管
是
依
字
面
的
或

不
是
字
面
的
意
義
。
」
@
最
後
，
海
拉
斯
發
現
他
自
己
故
迫
去
承
認
，
他
不
能
對
諸
如
「
支
持
偶
然
性
質
」
與

「
物
質
實
體
」
之
類
的
什
語
賦
與
任
何
確
定
的
意
義
@
。
因
此
，
這
個
討
論
最
終
的
結
果
是
，
物
質
的
東
西
可

以
不
倩
賴
心
靈
而
絕
對
地
存
在
，
這
一
陳
述
乃
是
無
意
義
的
。
「
不
會
思
想
的
東
西
之
絕
對
的
存
在
乃
是
一
些

沒
有
意
義
的
文
字
，
或
是
包
括
了
一
個
自
相
矛
盾
在
內
的
文
字
。
這
就
是
我
所
重
覆
和
教
導
，
以
及
誠
懇
地
推

.311 .第十二章



第五卷﹒ 312.

薦
給
讀
者
之
細
膩
的
思
想
之
前
的
。
」
@

六
、
感
取
物
之
真
實
蛙

西洋哲學史

巴
克
萊
非
常
努
力
地
去
證
明
感
取
物
是
觀
念
，
這
一
命
題
並
不
等
同
於
感
取
物
不
擁
有
真
實
性
這
一
命

題
。
「
你
說
，
無
論
如
何
，
一
切
都
只
不
過
是
觀
念
，
是
純
然
的
幻
象
。
我
的
回
答
是
，
一
切
東
西
都
像
從
前

一
般
地
真
實
。
也
許
，
我
真
的
應
該
繼
續
用
「
物
體
」
→
詞
，
而
且
不
提
及
「
觀
念
」
→
詞
，
如
果
不
是
為
了

一
個
理
由
，
而
且
我
認
為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理
由
，
遺
個
理
由
我
將
在
第
二
卷
中
說
明
出
來
。
」
@
叉
，
「
依
攘

我
的
原
理
，
是
有
一
真
實
性
的
，
物
體
是
存
在
的
，
自
然
物
是
存
在
的
」
@
。
在
「
人
類
知
識
原
理
」
一
書

中
，
巴
克
萊
提
到
對
他
的
理
論
的
一
個
反
對
，
「
在
自
然
界
中
→
切
真
實
的
和
實
體
性
的
東
西
都
被
揖
除
在
世

界
之
外
;
而
替
代
它
們
的
是
一
個
虛
構
的
觀
念
之
規
劃
....•. 

。
是
以
，
太
陽
，
月
亮
，
與
星
星
都
變
成
了
什
麼

呢
?
我
們
要
如
何
君
待
房
子
，
河
流
，
山
岳
，
樹
林
，
石
頭
，
甚
至
我
們
自
己
的
身
體
呢
?
這
些
是
不
是
全
都

不
過
是
幻
想
之
虛
構
物
與
幻
覺
呢
?
」
@
對
於
這
個
反
對
，
巴
克
萊
回
答
說
，
「
以
那
些
原
理
為
前
提
，
我
們

並
沒
有
剝
奪
自
然
界
任
何
一
樣
東
西
。
我
們
所
君
到
，
感
覺
到
，
聽
到
，
或
以
任
何
方
式
想
到
或
了
解
到
的
→

切
東
西
，
仍
然
像
從
前
一
般
的
穗
固
，
一
般
的
真
實
。
自
然
物
是
存
在
的
，
而
且
，
真
實
物
與
虛
構
物
之
間
的

區
分
仍
保
有
它
全
部
的
故
力
。
」
@

然
而
，
如
果
感
取
物
都
是
觀
念
，
則
可
推
論
出
我
們
吃
的
，
喝
的
與
穿
的
都
是
觀
念
。
而
這
種
說
法
聽
起

來
「
非
常
古
怪
」
。
巴
克
萊
回
答
說
，
這
當
然
是
非
常
古
怪
;
但
是
，
它
聽
起
來
為
古
怪
與
奇
特
乏
理
由
只
不



巴克萊(二)

過
是
因
為
在
一
般
的
談
話
之
中
，
「
觀
念
」
一
詞
通
常
不
是
用
來
指
涉
我
們
看
到
與
觸
覺
到
的
東
西
。
基
本
的

要
求
是
我
們
應
該
了
解
這
個
詞
在
目
前
的
語
脈
中
是
被
用
於
怎
樣
的
一
個
意
義
之
中
。
「
我
並
不
是
在
爭
論
這

個
詞
的
適
當
性
，
而
是
它
的
真
理
。
因
此
，
如
果
你
同
意
於
我
所
說
的
，
我
們
吃
的
，
喝
的
與
穿
的
都
是
感
官

之
直
接
對
象
，
而
這
些
對
象
不
能
移
不
被
知
覺
或
在
心
靈
之
外
而
存
在
，
則
我
也
可
以
立
刻
承
認
，
說
它
們
應

該
被
稱
為
物
體
而
不
應
被
稱
為
觀
念
，
乃
是
比
較
恰
當
或
比
較
符
合
於
習
慣
的
。
@
」

那
麼
，
有
什
麼
理
由
證
成
我
們
去
把
「
觀
念
」
一
詞
用
於
→
個
被
承
認
是
與
一
般
用
法
不
同
的
意
義
呢
?

「
我
回
答
說
，
我
這
樣
做
是
有
兩
個
理
由•• 

首
先
，
因
為
事
物
一
詞
不
同
於
觀
念
一
詞
，
它
通
常
被
假
設
為
指

涉
某
些
在
心
靈
之
外
存
在
的
東
西
;
其
次
，
因
為
物
體
一
詞
比
諸
觀
念
擁
有
一
更
廣
泛
的
意
指
，
它
包
括
觀
念

以
及
精
神
或
能
思
想
的
東
西
。
因
此
，
由
於
感
官
之
對
象
只
存
在
於
心
靈
之
內
，
而
且
也
是
不
能
思
想
與
不
活

動
的
，
所
以
我
選
用
觀
念
一
詞
來
表
示
它
們
，
而
這
個
詞
正
涵
蘊
著
這
些
性
質
。
」
@

因
此
，
由
於
巴
克
萊
用
「
觀
念
」
一
詞
指
謂
感
官
之
直
接
的
對
象
，
而
且
由
於
他
並
沒
有
否
認
感
官
知
覺

之
對
象
之
存
在
，
我
可
以
堅
持
說
，
他
的
觀
念
之
理
論
對
於
感
取
的
世
界
之
真
實
性
並
沒
有
產
生
任
何
差
異
。

他
所
廢
除
的
只
不
過
是
洛
克
之
物
質
實
體
，
而
這
不
是
感
官
之
一
個
對
象
，
因
此
也
不
會
有
任
何
一
個
普
通
人

會
感
覺
到
失
去
了
它
。
「
我
並
沒
有
反
對
我
們
能
修
通
過
感
官
或
反
省
而
了
解
的
任
何
一
件
東
西
之
存
在
。
我

用
眼
睛
君
到
的
和
用
手
觸
摸
到
的
東
西
乃
是
存
在
的
，
是
真
實
地
存
在
的
，
對
於
這
一
點
我
絲
毫
沒
有
懷
展
。

我
們
所
否
認
其
存
在
的
唯
→
的
東
西
乃
是
哲
學
家
們
稱
為
物
質
或
有
形
體
的
實
體
。
而
且
，
這
樣
做
並
無
損
於

其
餘
的
人
們
，
我
敢
說
，
他
們
永
遠
不
會
感
覺
到
失
落
了
這
個
東
西
。
無
神
論
者
的
確
會
因
此
而
感
到
缺
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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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空
名
之
色
影
來
支
撞
他
的
不
敬
;
而
哲
學
家
們
很
可
能
發
覺
他
們
失
去
了
製
造
瑣
事
與
爭
執
之
把
柄
。
」
@

有
些
人
會
論
辯
說
，
在
巴
克
萊
對
「
觀
念
」
一
詞
之
使
用
中
，
是
有
→
些
混
亂
或
不
-
致
性
。
首
先
，
他

抗
議
說
，
他
只
不
過
使
用
這
一
個
語
詞
去
意
指
我
們
所
知
覺
的
東
西
，
即
感
取
的
對
象
。
而
且
，
雖
然
這
個
用

法
很
可
能
是
不
通
俗
的
，
但
它
的
使
用
並
沒
有
影
響
感
官
知
覺
之
對
象
之
真
實
性
。
這
一
點
顯
示
出
對
巴
克
萊

來
說
，
這
個
語
詞
乃
是
一
個
純
粹
專
技
的
名
詞
。
把
感
取
的
東
西
稱
為
這
種
純
粹
專
技
意
義
之
下
的
觀
念
，
並

沒
有
把
它
們
化
約
為
在
一
般
意
義
之
下
的
觀
念
。
同
時
，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的
，
巴
克
萊
把
「
感
覺
或
觀
念
」

說
成
此
兩
詞
是
同
義
的
。
而
且
，
蝕
了
把
觀
念
與
感
覺
等
同
之
一
般
的
不
適
當
之
處
外
，
這
顯
然
是
表
示
感
取

的
東
西
乃
純
然
是
我
們
心
靈
之
主
觀
的
樣
態
。
因
為
，
「
感
覺
」
→
詞
指
涉
某
些
主
觀
的
東
西
，
而
且
確
是
指

涉
某
些
私
有
的
東
西
。
它
表
示
並
沒
有
真
正
公
共
的
感
取
的
世
界
，
反
之
，
只
有
與
知
覺
主
體
同
樣
的
私
有
的

感
取
世
界
。
這
個
感
取
世
界
乃
變
成
很
像
一
個
夢
幻
世
界
一
樣
的
東
西
。

然
而
，
在
這
襄
是
很
有
必
要
引
介
巴
克
萊
對
於
觀
念
與
影
像
。
自
品

0
)
之
區
分
，
即
使
這
意
謂
涉
及
到

將
在
下
一
章
才
考
慮
的
他
的
哲
學
的
一
個
側
面
。
那
即
是
感
取
物
之
觀
念
，
被
說
為
是
「
自
然
之
創
造
者
刻
印

在
感
官
上
的
」•• 

它
們
被
稱
為
是
「
真
實
物
」
@
。
例
如
，
當
我
張
開
眼
睛
君
到
一
張
白
紙
時
，
我
之
君
到
一

張
白
紙
並
不
倚
待
於
我
的
選
擇
，
除
了
在
一
個
意
義
之
下
我
可
以
選
擇
順
某
一
個
方
向
而
不
是
另
一
個
方
向
君

過
去
之
外
。
我
不
可
能
順
這
紙
張
之
方
向
君
過
去
而
君
到
一
丹
綠
色
的
乾
乳
酪
。
以
巴
克
萊
的
語
言
來
說
，
組

構
成
這
張
白
紙
之
觀
念
或
性
質
乃
是
被
刻
印
於
我
的
感
官
之
上
的
。
然
而
，
我
可
以
有
那
些
我
曾
君
到
過
的
事

物
之
影
像
，
而
且
我
可
以
隨
意
把
影
像
結
合
，
例
如
，
結
合
成
一
獨
角
獸
之
影
像
。
在
日
常
語
言
中
，
我
所
君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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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在
我
桌
子
上
的
這
一
張
白
紙
並
不
被
稱
為
是
一
個
觀
念
，
而
我
們
的
確
會
說
擁
有
一
隻
獨
角
獸
之
觀
念
。
但

是
，
雖
然
在
巴
克
萊
的
術
語
中
，
這
一
張
白
紙
被
說
為
是
一
集
或
一
叢
的
觀
念
，
這
些
觀
念
卻
不
像
一
獨
角
獸

之
影
像
那
樣
地
倚
待
於
有
限
的
心
靈
。
因
而
在
巴
克
萊
之
理
論
中
有
足
侈
的
餘
地
在
感
取
的
真
實
之
領
域
與
影

像
之
領
域
之
間
作
出
一
個
區
分
。
這
個
區
分
共
有
重
要
性
;
因
為
，
正
如
下
一
章
將
會
提
及
的
，
巴
克
萊
堅
持

有
一
個
「
自
然
秩
序
」
(
。
E
E

。
『Z
皂
白

0
)
，
即
觀
念
底
一
個
一
貫
的
模
式
，
而
此
乃
不
倚
待
於
人
類
之
選

擇
之
上
的
。
同
時
，
雖
然
真
實
物
即
是
說
感
取
物
，
並
非
單
純
地
倚
待
於
人
類
的
知
覺
的
，
它
們
仍
不
外
是
觀

念
，
而
且
它
們
也
不
可
以
在
心
靈
外
以
絕
對
獨
立
的
方
式
而
存
在
。
因
此
，
對
於
巴
克
萊
來
說
，
以
下
兩
個
陳

述
都
同
樣
地
真
也
同
樣
地
重
要
，
凹
，
觀
念
(
在
他
的
意
義
之
下
的
觀
念
)
乃
並
非
完
全
倚
待
於
「
人
類
的
」

心
靈
者
，
而
且
，
它
們
仍
不
外
是
觀
念
，
因
而
是
倚
待
於
某
一
心
靈
之
上
的
。

我
並
沒
有
提
示
說
這
個
區
分
釐
清
了
一
切
的
困
難
與
一
切
可
能
反
對
之
解
答
。
最
少
在
一
方
面
，
從
巴
克

萊
之
理
論
似
乎
仍
然
得
出
這
樣
的
結
果
:
有
多
少
個
知
覺
主
體
即
有
多
少
個
私
有
的
世
界
，
而
且
並
無
一
個
公

共
的
世
界
e

當
然
，
巴
克
萊
並
不
是
一
個
獨
我
論
者

(
8
-
e吾同
)
。
但
是
，
說
他
不
是
一
個
獨
我
論
者
並
不
等

問
於
說
獨
我
論
不
可
以
由
他
的
前
提
衍
生
出
來
。
他
的
確
是
相
信
有
眾
多
的
有
限
心
靈
或
精
神
。
但
是
很
難
君

出
在
他
的
前
提
之
下
，
他
如
何
能
移
使
自
己
確
信
這
一
個
信
念
之
有
教
性
。
然
而
，
上
一
段
的
描
述
的
區
分
，

起
碼
確
是
幫
助
我
們
去
理
解
巴
克
萊
如
何
能
移
感
到
是
有
理
由
支
持
的
，
當
他
在
他
的
理
論
上
主
張
仍
然
有
自

然
物
存
在
，
而
且
感
取
物
並
沒
有
化
約
到
幻
想
的
層
面
去
，
縱
使
在
這
個
理
論
之
普
通
常
識
方
面
(
感
取
物
只

不
過
是
我
們
知
覺
到
或
能
移
知
覺
到
它
們
為
存
在
的
東
西
〉
與
它
的
觀
念
主
羲
者
之
側
面
(
感
取
物
乃
是
觀
念
，

.315.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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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問
於
感
覺
)
之
間
有
不
一
致
之
處
。
這
個
不
一
致
可
以
這
樣
表
示•. 

巴
克
萊
嘗
試
去
描
述
一
般
人
之
世
界
，

排
除
形
上
學
家
的
不
必
要
而
且
確
是
無
意
義
的
附
加
物
;
但
是
，
他
的
分
析
之
結
果
都
是
一
個
命
題
，
而
這
個

命
題
正
如
巴
克
萊
自
己
所
意
識
到
的
，
乃
是
一
般
人
不
會
願
意
去
接
受
的
。

七
、
巴
克
萊
血
叭
，
知
覺
之
表
象
論

西洋哲學史

作
為
這
一
章
之
總
結
，
我
們
可
以
提
出
這
樣
的
一
個
問
題
:
巴
克
萊
對
「
觀
念
」
一
詞
之
使
用
是
否
涵
蘊

知
覺
之
表
象
論
。
雖
然
不
是
時
常
的
，
洛
克
很
多
時
說
及
知
覺
到
觀
念
而
不
是
事
物
。
慨
然
對
洛
克
來
說
，
觀

念
常
常
代
表
事
物
，
這
樣
的
說
法
即
是
涵
蘊
知
覺
之
表
象
論
。
當
然
，
還
是
一
個
理
由
，
說
明
何
以
洛
克
把
感

覺
的
知
識
與
物
理
學
與
數
學
相
比
較
時
降
低
它
們
的
地
位
。
因
此
，
問
題
是
巴
克
謀
是
否
也
牽
涉
到
間
一
理
論

及
同
樣
的
困
難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之
正
當
的
解
答
心
乎
是
頗
為
清
楚
的
，
只
要
我
們
專
注
於
巴
克
萊
自
己
的
哲
學
而
不
是
去

注
意
洛
克
提
供
他
一
個
出
發
點
這
一
事
實
上
。
如
果
我
們
只
單
純
地
考
慮
上
述
的
那
個
事
實
，
則
我
們
很
容
易

傾
向
於
以
巴
克
萊
為
知
覺
之
表
象
論
之
創
始
人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仔
細
地
專
注
於
他
自
己
的
哲
學
，
則
我
們

將
會
辨
認
出
來
，
他
並
沒
有
牽
涉
入
這
個
理
論
之
中
。

巴
克
萊
所
稱
為
是
觀
念
之
東
西
並
不
是
事
物
之
觀
念

•• 

它
們
「
是
」
事
物
。
它
們
並
不
代
表
在
它
們
之
外

的
一
兀
目
;
它
們
自
己
就
是
一
兀
自
。
在
知
覺
到
觀
念
時
，
我
們
知
覺
到
的
不
是
感
取
物
之
影
像
，
而
是
感
取
物
自

己
。
在
「
哲
學
評
註
」
中
，
巴
克
萊
明
白
地
說
:
「
把
事
物
跟
觀
念
區
分
閉
的
假
定
，
拿
走
了
一
切
真
實
的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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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因
而
帶
來
普
遍
的
懷
疑
主
義
，
因
為
我
們
一
切
的
知
識
與
玄
想
都
僅
僅
局
限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觀
念
」
。
@

叉
，
「
把
觀
念
指
涉
到
不
是
觀
念
之
事
物
，
『
〔
某
物
】
之
觀
念
』

(
E
g
o『
)
一
詞
之
使
用
，
乃
是
錯
誤
的

一
個
重
大
原
因.....• 

。
」
@
這
確
實
不
是
知
覺
之
表
象
論
，
此
理
論
的
確
與
巴
克
萊
之
哲
學
不
相
容
。
因
為
，

在
他
的
前
提
之
下
，
並
沒
有
什
麼
可
讓
「
觀
念
」
去
代
表
。
而
且
，
可
以
從
剛
才
的
兩
個
引
文
中
的
第
一
個

君
得
出
來
，
他
反
對
這
個
理
論
，
因
為
它
引
出
懷
疑
主
義
。
因
為
，
如
果
感
取
知
識
之
直
接
對
象
是
觀
念
，
而

這
些
觀
念
被
視
為
代
表
事
物
而
不
是
代
表
它
們
自
己
，
則
我
們
永
遠
不
可
能
知
道
它
們
事
實
上
確
是
代
表
事
物

的
。
無
提
巴
克
萊
是
從
洛
克
那
里
借
來
「
觀
念
」
一
詞
，
以
用
於
知
覺
之
直
接
的
對
象
;
但
是
，
這
並
不
意
謂

在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中
，
觀
念
發
揮
它
們
在
洛
克
的
哲
學
中
同
攘
的
功
能
或
具
有
同
樣
的
地
位
。
對
後
者
而
昔
日
，

最
低
限
度
依
照
他
的
慣
常
的
說
法
，
觀
念
掛
演
著
心
靈
與
事
物
之
間
的
中
介
的
角
色
，
此
角
色
之
含
義
在
於
它

們
雖
然
是
知
識
之
直
接
對
象
，
它
們
卻
代
表
那
些
不
倚
待
我
們
的
心
靈
之
外
物
。
對
前
者
而
言
，
觀
念
並
不
是

中
介
的
角
色
;
它
們
自
己
即
是
感
取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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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眼
精
神

•• 
它
們
之
存
，
在
，
本
性
及
本
滅
的

科
但
她
借

如
果
感
取
物
是
觀
念
，
用
它
們
只
能
移
存
在
於
心
靈
或
精
神
之
內
。
因
而
精
神
乃
是
唯
一
的
實
體
。
觀
念

乃
是
被
動
的
及
惰
性
的
;
知
覺
到
觀
念
之
精
神
則
是
活
動
的
。
「
事
物

(
4
V古
巴
或
存
有
者
手
。
古
巴
乃
是

一
切
名
字
之
中
最
普
遍
的
，
它
概
括
了
兩
類
完
全
不
同
及
異
質
的
東
西
，
而
且
它
們
除
了
此
名
稱
以
外
沒
有
任

何
共
通
之
處
，
它
們
即
是
精
神
與
觀
念
。
前
者
乃
是
活
動
的
，
不
可
分
的
實
體
;
後
者
乃
是
惰
性
的
、
轉
瞬
即

逝
的
，
有
所
倚
待
的
存
有
者
，
它
們
不
能
獨
立
自
存
，
而
是
受
到
心
靈
或
精
神
實
體
之
支
持
。
或
存
在
於
它

們
之
內
。
」
@

因
此
，
精
神
不
可
能
是
觀
念
或
與
觀
念
相
似
。
「
是
以
，
為
了
避
免
詞
義
混
淆
以
及
把
完
耐
相
反
與
不
相

蝕
的
自
然
物
混
雜
一
起
，
我
們
有
必
要
區
分
開
精
神
與
觀
念
。
」
@
「
這
個
去
支
持
或
去
知
覺
觀
念
之
實
體
(

m
g
v
m宙間
的

0
)自
己
之
第
一
觀
念
或
與
一
觀
念
相
蝕
，
此
顯
然
是
荒
謬
的
。
」
@
再
者
，
正
當
地
說
，
我
們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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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有
任
何
對
精
神
之
觀
念
。
的
確
，
「
顯
然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這
樣
的
一
種
觀
念
」
@
。
「
一
個
精
神
乃
是
一
簡

單
的
，
沒
有
被
分
割
的
、
活
動
的
存
有
者
:
當
它
知
覺
觀
念
時
，
它
被
稱
為
知
性
兮
旦
O
B
E
E
-口
巴
;
而
當

它
產
生
或
運
作
於
這
些
觀
念
時
，
它
被
稱
為
意
志
(
4〈
戶
口
)
。
是
以
，
對
於
靈
魂
或
精
神
我
們
不
可
能
形
構
出

任
何
觀
念
:
因
為
一
切
觀
念
均
是
被
動
的
及
惰
性
的
，
它
們
不
可
以
在
我
們
之
內
以
影
像
或
相
似
性
的
方
式
，

把
那
活
動
的
東
西
表
象
出
來
。
@
」

當
巴
克
萊
說
我
們
不
能
移
有
精
神
之
觀
念
，
他
是
在
他
的
專
技
意
義
之
下
使
用
「
觀
念
」
一
詞
。
他
並
不

是
意
謂
我
們
對
於
以
「
精
神
」
一
字
所
意
指
的
東
西
沒
有
知
識
。
我
們
必
讀
承
認
，
「
我
們
對
於
靈
魂
、
精
神

與
心
靈
之
運
作
，
諸
如
意
欲
、
愛
戀
、
憎
恨
等
皆
有
某
種
概
想
宮
。
泣
。
口
)
，
正
如
我
們
知
道
或
理
解
這
些
字

的
意
義
」
。
@
由
是
，
巴
克
萊
在
「
概
想
」

(
5
位
。
口
)
，
即
心
智
或
精
神
之
作
為
對
象
，
與
「
觀
念
」
(

宜
。
"
)
，
即
感
取
物
或
共
體
物
之
作
為
對
象
，
這
兩
者
之
間
成
立
一
個
區
分
。
我
們
可
以
有
一
精
神
之
概
想
，

但
不
能
有
一
專
技
意
義
之
觀
念
。
「
在
一
個
廣
泛
意
義
之
下
，
我
們
的
確
可
以
說
是
擁
有
精
神
之
一
個
觀
念
而

不
是
一
個
概
想
;
帥
，
我
們
理
解
這
個
字
的
意
義
;
否
則
我
們
不
可
以
肯
定
或
否
定
它
的
任
何
事
情
。
」
@
一

個
精
神
可
以
被
描
述
為
「
那
思
想
、
意
欲
、
與
知
覺
的
東
西
;
這
些
而
且
也
單
是
這
些
構
造
起
這
個
語
詞
之
意

指
」
@
。
一
個
會
被
記
取
的
事
件
是•• 

在
巴
克
萊
之
筆
記
@
中
有
一
攔
提
示
說
，
把
他
用
於
物
體
方
面
的
同
一

類
的
現
象
主
義
式
的
分
析
應
用
到
心
靈
上
去
這
一
可
能
性
，
曾
經
在
他
的
腦
海
中
出
現
過
。
但
他
否
決
了
這
個

觀
念
。
對
他
來
說
，
很
明
顯
的
，
當
感
取
物
被
化
約
為
觀
念
後
，
必
讀
有
精
神
或
精
神
的
實
體
去
擁
有
或
知
覺

這
些
觀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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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
引
發
的
問
題
是
:
我
們
如
何
知
道
精
神
之
存
在
，
郎
，
眾
多
的
有
限
精
神
或
自
我
之
存
在
?
「
我
們

經
由
內
向
的
感
受
或
反
省
而
領
悟
我
們
自
己
之
存
在
，
而
且
通
過
理
性
而
領
悟
其
他
精
神
之
存
在
。
」
@
無
論

如
何
，
我
存
在
乃
是
顯
然
的
;
因
為
我
知
覺
到
觀
念
，
而
且
我
意
識
到
我
與
我
所
知
覺
的
觀
念
有
所
區
分
。
但

是
，
我
只
有
通
過
理
性
才
知
道
其
他
有
限
精
神
或
自
我
之
存
在
，
即
通
過
推
論
而
知
道
它
們
的
存
在
。
「
很
明

白
的
是
，
除
了
經
由
其
他
精
神
之
運
作
，
或
它
們
在
我
們
立
內
刺
激
起
來
的
觀
念
以
外
，
我
們
不
可
能
知
道
它

們
的
存
在
。
我
知
覺
到
觀
念
之
眾
多
的
運
動
、
變
化
、
及
結
合
，
這
些
告
訴
我
說
有
某
些
像
我
自
己
一
樣
的
獨

特
的
行
動
者
，
這
些
行
動
者
伴
隨
著
這
些
觀
念
，
而
且
在
它
們
的
產
生
中
同
時
出
現
。
是
以
，
我
對
其
他
精
神

所
共
有
的
知
識
不
是
直
接
的
，
如
同
我
對
我
的
觀
念
之
知
識
一
樣
;
而
是
倚
待
於
觀
念
作
為
後
果
或
隨
附
的
記

號
之
干
涉
，
被
我
指
涉
到
與
我
自
己
不
同
的
行
動
者
或
精
神
。
」
@
在
「
亞
爾
士
弗
朗
」
一
書
中
，
巴
克
萊
重

新
拾
起
這
個
問
題
。
「
在
一
個
嚴
格
的
意
義
下
，
我
並
沒
有
君
到
亞
爾
士
弗
朗
，
郎
，
那
個
個
體
的
思
想
物
，

而
只
是
看
到
那
些
可
見
的
記
號
與
表
徵
'
作
為
提
示
與
推
論
那
不
可
見
的
思
想
原
理
或
靈
魂
之
存
有
。
」
@
他

並
對
我
們
關
於
其
他
有
限
精
神
之
間
接
知
識
與
我
們
關
於
上
帝
之
間
接
知
識
作
了
一
個
類
比
。
在
這
兩
個
情
形

中
，
我
們
都
是
通
過
感
取
的
記
號
而
得
以
知
道
一
個
活
動
的
行
動
者
立
存
在
。

除
了
一
切
其
他
可
能
有
的
批
評
以
外
，
這
個
關
於
我
們
對
其
他
有
限
精
神
或
自
我
的
存
在
之
知
識
的
說

明
，
似
乎
遭
受
到
下
列
的
困
難
所
困
擾
。
依
攘
巴
克
萊
之
觀
點
，
「
當
我
們
君
到
一
個
人
之
顏
色
、
六
小
、
形

狀
、
與
運
動
時
，
我
們
只
知
覺
到
某
些
在
我
們
自
己
心
靈
中
被
刺
激
起
來
的
感
覺
或
觀
念
:
而
且
，
由
於
這
些

觀
念
以
許
多
清
珊
的
集
合
畏
一
本
給
我
們
之
觀
點
，
它
們
在
我
們
內
部
刻
畫
出
與
我
們
自
己
相
似
的
有
限
的
與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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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的
精
神
之
存
在
」
。
@
「
我
們
並
沒
有
君
到
一
個
人
，
如
果
一
個
人
是
被
意
指
為
如
我
們
那
樣
地
生
活
、
行

動
、
知
覺
、
與
思
想
的
東
西
:
而
只
是
君
到
這
樣
的
一
組
觀
念
，
指
引
我
們
去
思
想
有
一
與
我
們
自
己
相
似
但

有
別
的
原
理
，
伴
隨
及
由
這
組
觀
念
所
代
表
。
」
@
但
是
，
即
使
我
確
是
以
這
種
方
式
來
思
想
，
我
是
否
能
移

確
定
那
些
我
歸
屬
為
其
他
有
限
精
神
在
我
之
內
所
產
生
的
觀
念
並
不
真
是
上
帝
之
結
果
呢
?
如
果
在
沒
有
任
何

物
質
實
體
之
存
在
之
下
，
上
帝
在
我
之
內
產
生
那
些
觀
念
，
而
這
些
觀
念
在
實
體
與
屬
性
理
論
之
下
會
被
靚
為

物
質
的
或
具
體
的
質
體
之
屬
性
，
那
麼
我
如
何
能
移
確
定
他
不
會
在
沒
有
任
何
其
他
有
限
自
我
之
下
，
在
我
之

內
產
生
那
些
我
以
為
是
這
類
自
我
之
現
存
之
記
號
，
帥
，
那
些
不
同
於
我
自
己
之
精
神
實
體
之
記
號
?

乍
君
之
下
巴
克
萊
可
能
顯
示
為
曾
經
感
受
到
這
個
困
難
。
因
為
他
肯
斷
說
，
上
帝
之
存
在
比
諸
人
類
之
存

在
更
為
明
顯
。
但
是
，
他
這
樣
說
的
理
由
是
，
上
帝
的
存
在
之
記
號
之
數
量
比
諸
任
何
一
個
人
的
存
在
之
記
號

之
數
量
為
鉅
大
得
多
。
是
以
，
亞
爾
士
弗
朗
間
.• 

「
什
麼
!
你
於
宣
稱
你
對
於
上
帝
的
存
有
所
能
移
兵
有
的
保

證
'
與
你
能
移
對
於
實
際
上
你
若
站
在
你
面
前
而
且
與
你
談
話
的
我
之
存
有
，
有
同
樣
的
保
詮
?
」
@
而
歐
芬

云
羅
回
答
:
「
如
果
不
是
更
鉅
大
，
也
是
同
樣
的
保
證
。
」
然
後
他
繼
續
陳
述
說
，
當
他
只
被
很
少
量
的
記
號

所
說
服
接
受
另
一
﹒
有
限
自
我
之
存
在
，
「
我
確
實
在
一
切
時
間
與
一
切
地
點
中
都
君
到
那
些
顯
示
出
上
希
之
存

有
之
感
取
的
記
號
。
」
同
樣
地
，
在
「
人
類
知
識
底
原
理
」
一
書
中
，
巴
克
萊
說
，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肯
斷
，

上
帝
之
存
在
比
諸
人
類
之
存
在
更
為
明
顯
地
被
知
覺
到
;
因
為
自
然
界
之
結
果
乃
更
無
限
地
多
於
及
重
要
於
那

些
被
歸
屬
於
人
類
行
動
者
之
結
果
」
。
@
但
是
，
他
並
沒
有
告
訴
我
們
如
何
可
以
確
定
那
些
我
們
視
為
是
有
限

精
神
的
實
體
之
現
存
之
記
號
的
觀
念
，
真
是
如
我
們
所
想
它
們
的
一
樣
。
然
而
，
他
也
許
會
回
覆
說
，
在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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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面
我
們
的
確
分
別
開
那
些
我
們
歸
屬
於
有
限
行
動
者
之
個
別
的
結
果
，
與
那
些
是
這
些
結
果
所
預
設
的
自
然

底
一
般
秩
序
;
而
且
，
他
的
理
論
並
不
要
求
在
那
些
我
們
實
際
上
擁
有
和
利
用
的
分
別
之
外
，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分
別
之
根
攘
。
從
那
些
類
比
於
我
們
所
意
識
到
去
產
生
的
觀
念
或
可
觀
察
的
結
果
，
我
們
推
論
其
他
自
我
之
存

在
;
而
且
這
就
是
充
分
的
證
攘
。
但
是
，
如
果
任
何
人
對
這
種
回
答
不
滿
意
，
而
且
希
望
知
道
其
中
有
些
什
麼

證
成
之
理
由
，
以
巴
克
萊
的
前
提
而
作
出
這
個
推
論
，
則
他
不
會
在
巴
克
萊
之
著
作
中
得
到
多
少
的
解
答
。

前
面
已
經
提
到
巴
克
萊
的
一
些
對
於
一
精
神
之
本
性
之
描
述
。
但
是
我
認
為
很
難
以
成
功
地
宣
稱
他
的
描

述
常
常
是
一
致
的
。
在
「
哲
學
評
註
」
中
，
他
暗
示
心
靈
乃
是
「
知
覺
之
一
個
叢
簇
。
把
知
覺
拿
走
即
把
心
靈

拿
走•• 

把
知
覺
放
回
來
即
是
把
心
靈
放
回
來
。
」
@
正
如
已
經
注
意
到
的
，
巴
克
萊
並
沒
有
進
行
這
種
心
靈
之

現
象
主
義
式
的
分
析
。
但
是
，
即
使
在
稍
後
他
說
，
精
神
之
存
在
即
是
去
知
覺
，
而
此
涵
蘊
著
一
個
精
神
在
本

質
上
乃
是
一
知
覺
中
的
行
動

(
H
E
B
H且
可
目
的
。
玄
品
)
。
然
而
，
他
同
時
也
告
訴
我
們
說
，
「
精
神
」
一

字
意
謂
「
那
會
思
想
、
意
欲
與
知
覺
的
東
西
;
這
些
，
而
且
只
是
這
些
乃
構
成
此
語
詞
之
意
指
」
@
。
是
以
，

我
們
可
以
說
，
一
般
而
言
，
巴
克
萊
排
拒
把
他
應
用
於
物
體
的
那
種
現
象
主
義
式
的
分
析
應
用
到
心
靈
上
去

的
想
法
，
而
且
他
接
受
洛
克
有
關
非
物
質
的
或
精
神
的
實
體
之
理
論
。
@
而
且
當
然
是
在
這
個
基
礎
上
，
他
堅

持
人
類
靈
魂
或
精
神
之
不
激
性
。

如
果
像
某
些
人
所
主
張
的
，
人
之
靈
魂
是
一
稀
薄
的
充
滿
生
命
的
火
烙
或
是
一
個
精
元
之
系
統
(
但

閻
明
的
片
。
目
。
『

g
g

且
也
叩
門
凹
凸
，
則
它
將
會
像
身
體
一
樣
地
可
朽
壤
的
。
它
不
能
移
在
「
它
包
藏
的
軀
殼
之
毀

壞
」
@
後
，
仍
然
生
存
。
但
是
「
我
們
已
經
證
明
靈
魂
是
不
可
以
被
分
割
的
、
無
形
體
的
、
無
廣
延
的
，
它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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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是
不
可
毀
壞
的
」
。
@
這
並
不
是
意
謂
人
類
的
靈
魂
甚
至
不
可
以
被
上
帝
之
無
限
能
力
所
消
誠
;
「
只
是
意

謂
它
並
不
會
通
過
普
通
的
自
然
或
運
動
之
法
則
而
遭
受
破
壞
或
消
夫
」
。
@
這
就
是
所
謂
人
之
靈
魂
乃
是
自
然

地
不
誠
的
之
意
;
郎
，
它
不
可
能
被
「
那
些
我
們
每
一
小
時
都
君
到
降
臨
到
自
然
物
體
上
」
@
之
運
動
、
變
化

與
腐
爛
所
影
響
。
人
類
的
靈
魂
是
有
形
體
的
以
及
可
毀
壞
的
概
想
，
「
已
經
被
人
類
之
最
壞
的
一
部
分
所
貪
婪

地
擁
抱
與
珍
愛
，
視
為
反
對
一
切
美
德
與
宗
教
之
妓
果
的
最
有
妓
的
消
毒
劑
」
@
。
但
是
，
作
為
精
神
實
體
之

靈
魂
乃
是
自
然
地
不
誠
的
;
而
且
這
個
真
理
對
宗
教
與
道
德
具
有
鉅
大
的
重
要
性
。

二
、
自
然
之
秩
序

巴克萊(三〉

從
精
神
轉
回
到
物
體
上
，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依
照
巴
克
萊
之
觀
點
，
他
對
後
者
之
分
析
並
沒
有
影
響
到
自
然

物

(
B
E
B
E
E
S
)
。
「
自
然
物
是
存
在
的
，
而
且
其
實
與
虛
妄
之
間
的
區
分
保
持
它
的
教
力
。
」
@
因

此
，
談
及
自
然
之
法
則
乃
是
頗
為
適
當
的
。
「
有
某
些
普
遍
的
法
則
是
貫
串
自
然
結
果
之
全
部
系
列
的
•. 

這
些

法
則
乃
是
通
過
對
自
然
之
觀
察
與
研
究
而
得
來
的
.••..• 

。
」
@
是
以
，
巴
克
萊
頗
為
願
意
去
說
「
那
全
部
之
系

統
|
|
巨
大
的
、
美
麗
的
、
光
輝
的
，
在
一
切
表
達
與
思
想
之
外
的
系
統
」
@
。
我
們
要
記
住
，
對
於
他
來

說
，
感
取
物
或
物
體
正
是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或
能
移
知
覺
到
它
們
的
樣
子
，
而
且
他
吽
這
些
現
象
為
「
觀
念
」
。

這
些
觀
念
構
成
一
個
一
貫
的
模
式
:
我
們
可
以
發
覺
到
差
不
多
是
競
則
的
次
第
。
規
則
的
次
第
或
系
列
可
以
以

「
法
則
」
的
形
式
，
即
開
於
感
取
物
之
規
則
的
行
為
之
陳
述
來
表
示
。
但
是
，
自
然
中
之
連
結
並
不
是
必
然
的

連
結.• 

它
們
也
許
或
多
或
少
是
規
則
的
，
但
它
們
卻
常
常
是
偶
然
的
。
觀
念
乃
是
由
自
然
之
創
造
者
郎
上
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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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多
多
少
少
是
規
則
的
方
式
刻
印
在
我
們
心
靈
之
中
。
說Y
規
則
地
跟
隨
X

，
只
是
說
上
帝
把
這
個
秩
序
之
觀

念
刻
印
在
我
們
心
中
。
而
且
，
由
於
一
切
個
別
的
規
則
之
系
列
以
及
自
然
界
一
般
的
全
部
秩
序
，
都
倚
待
於
那

沒
有
休
血
的
神
的
活
動
與
意
志
，
我
們
所
稱
之
為
自
然
者
，
乃
徹
頭
徹
尾
地
充
滿
偶
然
性
。

因
此
，
物
理
學
或
自
然
哲
學
並
沒
有
被
巴
克
萊
所
否
定
。
但
是
，
物
理
法
則
所
陳
述
的
，
例
如
某
些
類
型

的
物
體
五
相
吸
引
，
只
是
陳
述
那
些
純
粹
是
事
實
的
而
不
是
必
然
的
連
結
。
某
些
物
體
之
以
某
種
方
式
表
現
，

乃
是
倚
待
於
上
帝
的
;
而
且
，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預
期
上
帝
大
多
會
是
齊
一
地
行
動
的
，
我
們
不
可
能
知
道
她
將

會
常
常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來
行
動
。
一
般
而
言
，
如
果
Y
常
常
跟
隨
X

，
而
且
如
果
在
三
迫
被
給
典
的
情
況
中
它

並
不
如
此
，
則
我
們
可
能
要
說
是
一
個
奇
廣
。
但
是
，
如
果
上
帝
神
奇
的
行
動
，
即
是
說
，
以
一
個
不
同
於
她

明
常
行
動
之
方
式
而
行
動
，
她
並
不
是
一
般
所
謂
的
被
壞
了
自
然
底
→
個
嚴
格
的
法
則
。
因
為
，
自
然
底
→
個

法
則
只
是
在
我
們
的
經
驗
所
及
之
範
圍
內
，
陳
述
事
實
上
事
物
的
一
般
表
現
的
方
式
，
而
不
是
它
們
所
必
讀
表

現
的
方
式
。
「
通
過
對
於
在
我
們
的
視
野
之
內
的
現
象
之
勤
勉
的
觀
察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自
然
之
普
遍
的
法

則
，
而
且
由
它
們
演
繹
(
兮
兮
8
)
出
其
他
現
象
。
我
並
不
說
是
明
證
(
含
B
B

明
白
旦

0
)
;因
為
一
切
這
類
的
演

繹
都
倚
建
於
一
個
假
設

(
2甘
苦
的
言
。
口
)
，
即
自
然
底
創
造
者
常
常
齊
一
地
連
作
，
而
且
值
常
地
遵
守
我
們
視

為
是
原
理
的
那
些
規
則
;
而
這
是
我
們
所
不
能
移
清
楚
知
道
的
。
」
@
用
觀
念
語
言
來
說
，
上
帝
習
慣
依
一
定

秩
序
或
一
定
規
則
的
次
第
，
把
觀
念
刻
印
在
我
們
的
心
靈
上
。
而
這
使
得
我
們
可
以
陳
述
「
自
然
之
法
則
」
。

但
上
帝
並
不
在
任
何
方
式
之
下
受
限
制
而
常
常
依
同
一
秩
序
把
觀
念
刻
印
在
我
們
的
心
靈
上
。
因
此
，
奇
蹟
是

可
能
的
。
它
們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對
於
不
同
的
觀
念
之
間
的
必
然
連
結
之
干
涉
。
因
為
並
沒
有
這
樣
的
必
然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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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
的
確
，
自
然
物
是
存
在
的
，
而
且
一
個
自
然
之
秩
序
是
存
在
的
，
但
是
，
這
並
不
是
一
個
必
然
的
秩
序
。

三
、
巴
克
萊
對
物
理
學
之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解
釋
，

特
別
是
見
於
「
運
動
論
」
一
書
之
中
的
解
釋

巳克萊(三〉

在
前
一
章
中
，
我
假
定
了
上
帝
之
存
在
和
巴
克
萊
對
上
帝
行
動
之
方
式
之
觀
點
。
因
為
我
希
望
指
出
這
一

事
實
，
郎
對
他
而
言
，
自
然
底
秩
序
並
不
是
一
必
然
的
秩
序
。
在
現
在
的
這
一
章
，
我
希
望
例
證
出
巴
克
萊
對

於
物
理
學
的
解
釋
，
特
別
是
見
於
「
運
動
論
」
一
書
中
的
解
釋
，
乃
明
顯
地
是
經
驗
主
羲
式
的
，
甚
至
是
實
證

主
義
式
的
。

巴
克
萊
對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之
攻
擊
，
自
然
地
會
在
他
對
物
理
學
之
解
釋
中
有
它
的
回
應
。
他
並
沒
有
說

抽
象
語
詞
之
使
用
是
不
合
法
的
，
並
且
不
會
達
到
任
何
有
用
的
目
的
;
但
是
他
的
確
提
示
說
，
這
種
語
詞
之
使

用
可
以
引
領
人
們
去
幻
想
他
們
擁
有
多
於
他
們
實
際
上
所
共
有
的
知
識
，
因
為
他
們
可
以
運
用
一
個
字
詞
來
掩

飾
他
們
的
無
知
。
﹒
「
現
在
最
流
行
的
偉
大
的
力
學
原
理
是
引
力
兮
寄
自
已
。
口
)
。
一
塊
石
下
頭
降
到
地
面
，
或

向
著
月
球
的
海
詳
膨
脹
等
，
對
某
些
人
可
能
表
現
為
已
由
此
而
被
充
分
地
說
明
了
。
但
是
，
當
被
告
知
這
是
由

於
引
力
所
致
，
我
們
怎
樣
受
到
敵
發
呢
?
」
@
物
理
學
家
(
巴
克
萊
很
多
時
說
為
是
「
數
學
家
」
)
或
自
然
哲

學
家
可
以
去
思
考
一
個
像
「
引
力
」
之
詞
語
為
意
指
在
物
體
中
固
有
的
一
個
本
質
的
性
質
，
而
此
性
質
是
作
為

一
真
正
的
原
因
而
活
動
。
但
是
它
並
不
是
這
樣
的
東
西
e

作
為
一
純
粹
經
驗
的
事
實
，
某
些
物
體
之
間
所
被
觀

察
到
的
關
係
，
乃
是
我
們
描
述
為
互
相
吸
引
之
情
況
那
一
類
關
係
;
但
是
「
引
力
」
一
字
並
不
意
指
一
個
一
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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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而
且
以
為
物
體
之
表
現
通
過
這
樣
的
一
個
語
詞
即
被
說
明
了
，
乃
是
無
望
的
。
物
理
學
家
所
關
切
的
是
描

述
和
在
普
遍
「
法
則
」
之
下
作
類
比
之
組
合
，
為
了
要
作
預
測
與
實
踐
上
的
教
用
•• 

但
是
他
並
不
關
心
因
果
說

明
，
如
果
我
們
以
「
原
因
」
意
謂
一
活
動
的
動
力
因

(
0月
E
O
R
S
Z
8
)
。
而
這
是
一
個
極
大
的
錯
誤
去
偎

定
當
說
現
象
a

、
b
與
c

乃
由
於
P
而
P
是
一
抽
象
語
詞
，

a

、
b
與
c

乃
被
說
明
了
。
因
為
這
樣
的
假
定
乃

是
誤
解
此
語
詞
之
使
用
。
它
並
不
意
指
任
何
一
兀
目
，
而
這
個
一
兀
目
可
以
是
一
個
活
動
的
動
力
因
。

巴
克
萊
在
「
連
動
論
」
一
書
中
發
揮
這
個
觀
點
。
他
以
這
個
評
論
開
始
這
本
論
文

•• 

「
在
真
理
之
探
求

中
，
我
們
必
績
對
於
被
我
們
所
不
正
確
地
理
解
的
語
詞
所
誤
導
有
所
警
覺
。
差
不
多
所
有
哲
學
家
都
說
過
此
警

告
;
很
少
人
遵
守
它
。
」
@
以
「
努
力
」

(
0月
。
2
)
或
「
奮
力
」

(
g
B
E
S
為
例
。
這
些
語
詞
只
適
當
地

可
用
於
有
生
命
的
東
西
•• 

當
應
用
於
無
生
命
的
東
西
時
，
它
們
乃
是
隱
喻
地
及
在
一
含
糊
的
意
義
之
中
被
使
用

。
再
者
，
自
然
哲
學
家
習
慣
於
使
用
抽
象
的
普
通
語
詞
，
而
且
有
一
種
誘
惑
去
思
想
它
們
為
意
指
實
際
的
、
玄

秘
的
一
兀
目
。
例
如
，
某
些
作
家
把
絕
對
空
間
說
成
好
像
它
是
某
種
東
西
，
是
一
個
獨
特
的
一
兀
自
。
但
是
，
我
們

在
分
析
上
將
發
現
「
這
些
字
除
了
意
指
純
粹
的
缺
乏
或
否
定
，
帥
，
純
然
的
空
無
之
外
，
什
麼
也
不
意
指
」
。

依
巴
克
萊
之
觀
點
，
我
們
應
該
把
「
數
學
的
骰
設
從
事
物
之
本
性
區
分
閑
來
」
@
。
「
力
」
(
『
自

8
)
、

「
重
力
」
Q
E
i
H己
與
「
引
力
」

(
E
S
E
-。
口
)
等
詞
並
不
指
謂
物
理
的
或
形
而
上
的
一
兀
自
;
他
們
乃
是
「

數
學
的
偎
設
」
(
當
皂
白
。
自
民
白
色
目
也
可
。
岳

g
o
c
。
「
至
於
引
力
一
詞
，
它
確
曾
為
牛
頓
所
運
用
，
不
是
作
為

一
真
實
的
物
理
的
性
質
，
而
只
是
作
為
一
數
學
的
偎
設
。
的
確
，
當
萊
布
尼
茲
把
基
本
的
努
力
或
訴
求
從
衝

力

(
5
3
Z
C
區
分
開
時
，
他
承
認
這
些
元
目
並
不
真
是
在
自
然
中
找
到
的
，
而
是
讀
要
通
過
抽
象
而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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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
力
學
不
可
能
不
用
數
學
抽
象
與
偎
設
而
推
展
，
而
且
它
們
的
使
用
被
它
們
的
成
就
所
證
立
，
帥
，
被

它
們
的
實
踐
的
教
用
所
證
立
。
但
是
一
個
數
學
的
抽
象
之
實
踐
上
的
有
用
並
沒
有
證
明
它
指
謂
任
何
物
理
的
或

形
上
的
一
兀
目
。
「
力
學
家
運
用
某
些
抽
象
的
及
普
通
的
語
詞
，
在
物
體
中
想
像
有
力
、
行
動
、
引
力
....•. 

，
這

些
語
詞
對
於
理
論
與
程
式
化
，
以
及
關
於
運
動
之
運
算
，
都
有
重
大
的
教
用
，
剖
使
在
事
物
之
真
理
以
及
實
際

存
在
的
物
體
之
中
，
它
們
是
找
不
到
的
，
正
如
那
些
被
幾
何
學
家
通
過
數
學
的
抽
象
而
製
造
出
來
的
虛
構
的
東

西
。
」
@

巴克萊(三〉

人
們
之
所
以
傾
向
於
被
那
些
在
物
理
學
中
使
用
的
抽
象
語
詞
所
誤
導
，
一
個
主
要
的
理
由
是
他
們
以
為
物

理
學
家
所
關
切
的
是
去
找
出
現
象
之
真
正
的
動
力
因
。
因
此
，
他
們
傾
向
於
認
為
一
個
諸
如
「
重
力
」
的
字
是

指
謂
某
些
運
動
之
真
正
的
動
力
因
，
而
且
此
動
力
因
說
明
了
這
些
運
動
。
但
是
，
「
物
理
學
或
力
學
並
不
包
含

去
找
出
動
力
因
•..••. 

。
」
@
巴
克
萊
之
所
以
這
樣
說
，
其
中
一
個
理
由
當
然
是
因
為
在
他
的
觀
點
中
，
只
有
無

形
體
的
行
動
者
才
是
唯
一
真
正
的
原
因
。
這
一
點
在
下
列
的
引
丈
中
師
很
清
楚
。
「
在
物
理
哲
學
中
，
我
們
必

讀
從
力
學
原
理
找
出
現
象
之
原
因
與
解
答
。
因
此
，
由
物
理
上
來
說
，
一
個
事
物
不
是
通
過
指
出
它
的
真
正
地

活
動
的
和
無
形
體
的
原
因
來
說
明
，
而
是
通
過
演
證
它
與
諸
如
『
作
用
力
與
反
作
用
力
常
是
相
反
而
相
等
的
』

之
類
的
力
學
原
理
之
連
結
來
說
明
...••• 

。
」
@
力
學
原
理
意
謂
此
一
一
什
麼
?
運
動
之
基
本
法
則
，
「
由
實
驗
所

證
閉
，
由
推
理
而
發
展
，
而
且
成
為
普
遍
的•••••• 

是
適
合
於
被
稱
為
原
理
，
因
為
普
遍
的
力
學
定
理
與
現
象
之

獨
特
的
說
明
都
是
從
它
們
推
衍
出
來
的
」
。
@
因
此
，
給
一
事
件
以
一
物
理
的
說
明
即
是
去
展
示
出
它
如
何
可

以
從
三
商
層
次
的
假
設
演
繹
出
來
。
而
且
，
這
類
的
說
明
關
切
於
表
現
而
不
是
存
在
。
在
形
上
的
哲
學
中
，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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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之
存
在
通
過
從
它
的
真
正
的
動
力
因
把
它
推
衍
出
來
而
被
說
明
，
而
此
動
力
因
乃
是
無
形
體
的
。
物
理
學
家

是
在
下
述
這
個
範
圍
內
關
切
於
「
原
因
」
的
:
當
他
發
現
B
值
常
地
跟
隨
A

而
且
當
A

沒
有
先
行
出
現
，
B

求

遠
不
出
現
，
而
A
與
B

都
是
現
象
，
他
乃
說
A
是
原
因
而
B

是
結
果
。
但
是
，
現
象
乃
是
觀
念
，
而
觀
念
不
可

能
是
活
躍
的
動
力
因
;
而
且
，
如
果
這
是
我
們
所
理
解
的
原
因
，
則
物
理
學
家
並
不
關
切
於
它
們
。

因
此
，
巴
克
萊
的
論
點
是
，
只
要
科
學
之
本
性
被
理
解
，
科
學
絲
毫
沒
有
受
到
他
的
觀
念
理
論
與
他
的
形

上
學
所
損
害
。
形
上
學
必
鎮
從
物
理
學
中
清
理
出
來
，
而
且
兩
者
不
應
被
混
淆
。
這
種
清
理
工
作
會
使
得
物
理

學
從
晦
澀
不
明
與
含
糊
的
冗
詞
中
淨
化
出
來
，
而
且
會
使
我
們
不
致
於
被
字
詞
所
誤
導
，
不
管
這
些
字
詞
多
有

用
，
它
們
並
不
指
謂
元
目
或
一
兀
目
之
實
際
的
性
質
。
同
時
，
巴
克
萊
並
不
是
為
了
要
消
解
形
上
學
才
把
形
上
學

從
物
理
學
中
清
理
出
來
。
反
之
，
他
意
欲
指
出
形
上
學
的
道
路
。
因
為
，
如
果
一
且
我
們
理
解
到
物
理
科
學
並

不
關
切
於
現
象
之
真
正
地
活
躍
的
動
力
因
，
我
們
不
但
會
避
免
了
錯
誤
地
解
釋
諸
如
重
力
與
引
力
一
類
名
詞
之

功
能
與
意
義
，
而
且
會
被
激
發
去
在
其
他
地
方
尋
找
現
象
底
存
在
之
原
因
。
巴
克
萊
以
一
種
實
證
主
義
的
方
式

去
講
物
理
學
;
但
在
他
的
心
底
襄
卻
是
意
欲
去
矯
正
人
們
的
概
想
;
即
現
象
底
一
個
適
當
的
因
果
說
明
可
以
以

重
力
、
引
力
等
等
語
詞
作
出
來
，
而
這
些
語
詞
並
不
意
指
元
目
或
存
在
的
性
質
，
而
是
由
於
方
便
而
用
於
偎
設

中
，
這
些
骰
設
則
由
於
它
們
在
組
織
現
象
方
面
之
成
就
以
及
從
某
些
描
述
物
體
之
表
現
的
原
理
把
它
們
演
釋
出

來
而
被
證
成
。
而
且
，
他
希
望
矯
正
人
們
對
於
物
理
科
學
之
功
能
的
一
個
錯
誤
的
解
釋
，
因
為
他
希
望
對
他
們

展
示
出
:
現
象
之
真
正
的
因
果
說
明
只
能
移
在
形
上
學
中
找
到
，
而
形
上
學
建
立
在
現
象
對
於
上
帝
之
關
係
，

上
帝
乃
是
那
終
極
的
無
形
體
的
而
且
真
正
的
動
力
因
。
「
只
有
通
過
玄
思
與
推
理
，
真
正
地
活
躍
的
原
因
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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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從
包
圍
它
們
的
黑
暗
中
被
帶
引
出
來
，
而
且
在
一
定
範
圍
內
被
知
道
。
處
理
這
些
一
原
因
乃
屬
於
第
一
哲
學
或

形
上
學
之
任
務
。
」
@

在
這
一
章
中
，
物
理
學
或
物
理
科
學
是
被
理
解
為
包
括
力
學
而
被
提
及
的
。
但
是
在
「
運
動
論
」
一
書

中
，
巴
克
萊
在
物
理
學
與
力
學
之
間
作
一
個
很
奇
怪
的
區
分
。
「
在
物
理
學
中
，
只
觸
及
表
面
的
結
果
之
感

官
與
經
驗
居
支
配
地
位
;
在
力
學
中
，
數
學
家
之
抽
象
的
概
想
卻
被
接
納
。
」
@
換
言
之
，
物
理
學
只
關
切
於

現
象
和
它
們
的
表
現
之
描
述
，
而
力
學
則
涉
及
理
論
化
過
程
與
運
用
數
學
之
說
明
假
設
。
巴
克
萊
作
出
這
個
區

分
的
理
由
，
是
他
希
墓
區
分
開
觀
察
到
的
事
實
，
和
被
構
造
出
來
以
理
解
或
說
明
這
些
事
實
之
理
論
。
因
為
，

除
非
我
們
作
出
這
後
一
個
的
區
分
，
我
們
將
會
傾
向
於
相
應
那
些
「
數
學
家
」
之
抽
象
語
詞
而
設
擬
出
玄
秘
的

元
目
。
「
重
力
」
或
「
力
」
等
名
詞
並
不
指
謂
可
見
的
一
兀
目
。
因
此
，
我
們
可
能
傾
向
於
去
思
想
必
績
有
相
應

於
這
些
語
詞
的
玄
秘
的
一
兀
目
或
性
質
。
「
但
是
，
我
們
很
難
理
解
，
|
|
的
確
我
們
不
能
理
解
，
一
個
玄
秘
的
性

質
是
什
麼
，
或
任
何
一
個
性
質
如
何
能
修
行
動
或
做
出
任
何
事
情

.....• 

。
它
自
身
是
玄
臨
的
東
西
說
明
不
了
任

何
事
情
。
」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小
心
地
區
分
開
被
觀
察
到
的
結
果
，
與
那
些
被
構
造
出
來
以
說
明
它
們
的
假

設
，
我
們
將
會
處
於
一
個
較
佳
的
位
置
去
理
解
在
這
些
假
設
中
被
運
用
的
抽
象
語
詞
之
功
能
。
「
這
些
語
詞
有

一
部
分
是
由
於
約
筒
語
言
之
習
慣
而
被
發
明
出
來
的
，
而
部
分
地
是
為
了
傳
授
之
目
的
而
被
想
出
來
的
。
」
@

在
作
關
於
感
取
物
之
推
理
時
，
我
們
是
對
獨
特
的
物
體
作
推
理
。
但
是
，
在
關
於
獨
特
物
體
之
普
遍
命
題
中
，

我
們
需
要
抽
象
的
語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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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上
帝
之
存
在
與
本
佐

因
此
，
對
巴
克
萊
來
說
，
是
有
一
個
自
然
之
秩
序
，
亦
即
一
個
現
象
或
觀
念
之
系
統
的
，
而
這
使
得
自
然

科
學
之
構
造
成
為
可
能
。
但
是
，
正
如
我
們
剛
才
已
君
過
的
，
倚
韻
科
學
家
提
供
現
象
之
存
在
之
一
個
原
因
或

眾
多
的
原
因
之
知
識
乃
是
無
墓
的
。
而
這
一
點
立
刻
提
示
出
來
，
巴
克
萊
對
於
上
帝
存
在
之
證
明
將
會
是
一
個

後
驗
的
證
明
，
是
因
果
論
證
的
一
個
不
同
的
形
式
。
當
他
在
「
哲
學
評
註
」
中
說
，
「
從
上
帝
之
觀
念
去
論
詮

他
的
存
在
乃
是
荒
謬
的
。
我
們
沒
有
上
帝
之
觀
念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
'
毫
無
疑
問
他
基
本
上
是
在
想
及
他

對
「
觀
念
」
一
詞
之
專
技
的
使
用
。
因
為
，
如
果
「
上
帝
」
意
謂
一
個
精
神
的
存
有
而
「
觀
念
」
是
用
於
感
官

知
覺
之
對
象
上
，
則
很
顯
然
不
可
能
有
上
帝
之
觀
念
。
而
且
，
當
亞
爾
士
弗
朗
被
寫
為
去
說
，
他
不
會
被
形
上

學
的
論
證
所
說
服
，
「
例
如
，
像
從
一
個
完
全
完
美
的
存
有
之
觀
念
所
作
出
來
的
論
證
之
類
」
@
，
我
們
不
要

忘
記
亞
爾
士
弗
朗
乃
是
那
「
微
型
的
哲
學
家
」
和
無
神
論
之
辯
論
者
。
無
論
如
何
，
說
巴
克
萊
沒
有
接
納
所
謂

的
存
有
學
論
證
(
。
且
已
。
恆
的
巴
白
宮
E
S
C
'
像
安
瑟
莫
〈
m
H﹒
〉
臣
。
-
B
)與
笛
卡
見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使
用
的

論
證
'
這
樣
說
是
很
保
險
的
。
他
的
證
明
乃
是
一
個
基
於
感
取
物
之
存
在
之
因
果
論
證
。
而
巴
克
萊
用
以
支
持

上
帝
存
在
之
論
證
之
特
色
是
他
對
他
的
「
觀
念
」
之
理
論
之
使
用
。
如
果
感
取
物
是
觀
念
，
而
且
如
果
這
些
觀

念
並
不
單
純
地
倚
待
於
我
們
的
心
靈
之
上
，
則
它
們
必
領
被
歸
因
於
一
個
不
同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心
靈
。
「
那
些

被
稱
為
是
自
然
底
成
績
的
東
西
，
郎
，
被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的
絕
大
部
分
的
觀
念
或
感
覺
，
卻
不
是
產
生
或
倚
待

於
人
類
之
意
志
的
，
這
是
對
每
一
個
人
都
很
明
顯
的
。
因
此
，
是
有
一
些
其
他
的
精
神
為
它
們
之
原
因
，
因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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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們
之
為
通
過
自
己
而
存
在
乃
是
難
以
接
受
的
。
」
@

在
「
對
話
錄
」
中
，
上
帝
存
在
之
證
明
被
收
到
這
樣
的
一
個
簡
潔
的
形
式

•• 

「
感
取
物
確
是
真
實
地
存
在

的•• 

而
且
，
如
果
它
們
存
在
，
它
們
必
然
地
被
一
無
限
心
靈
所
知
覺
:
因
此
，
有
一
無
限
心
靈
或
上
帝
存
在
。

這
襄
從
一
個
最
明
顯
的
原
理
提
供
給
你
一
個
直
接
而
當
下
的
對
上
帝
之
存
有
的
解
證

o

」
@
巴
克
萊
並
沒
有
詳

細
討
論
上
帝
之
純
一
性
之
問
題
;
他
似
乎
相
當
直
接
地
從
感
取
物
或
觀
念
並
不
倚
待
於
我
們
的
心
靈
，
這
一
陳

述
進
到
結
論
為
它
們
倚
待
於
一
個
無
限
的
心
靈
。
事
實
上
，
他
把
下
述
視
為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帥
，
自
然
之

系
統
、
和
諧
與
美
麗
，
證
明
自
然
乃
是
一
個
無
限
地
明
智
的
與
完
美
的
精
神
|
|
l
部
上
帝
|
|
之
產
物
，
馳
以

馳
的
力
量
支
持
一
切
的
事
物
。
當
然
，
我
們
並
沒
有
君
到
上
帝
。
但
同
樣
的
是
，
我
們
也
沒
有
君
到
有
限
的
精

神
。
我
們
是
從
「
觀
念
之
某
一
有
限
而
偏
狹
的
集
合
」
而
推
論
出
一
有
限
的
精
神
之
存
在
，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確
是
在
一
切
時
間
與
一
切
地
點
中
見
到
神
靈
之
明
顯
的
表
徵
」
@
。

自
然
之
瑕
疵
與
缺
陷
不
足
以
對
這
個
推
論
構
成
任
何
有
殼
的
反
對
論
證
。
種
子
與
匪
胎
之
明
顯
之
浪
費
，

與
及
未
成
熟
的
植
物
與
動
物
之
意
外
的
毀
滅
，
如
果
以
人
類
的
標
準
來
衡
量
，
則
可
能
是
指
向
管
理
而
組
織
之

錯
誤
與
失
策
。
但
是
，
「
自
然
物
之
壯
觀
的
奢
侈
不
應
當
被
解
釋
為
產
生
它
們
的
行
動
者
之
弱
點
與
揮
霍
，
而

應
當
被
君
成
為
是
他
的
力
量
之
豐
厚
之
論
證
」
@
。
而
且
，
許
多
對
我
們
像
是
罪
惡
的
東
西
，
因
為
它
們
對
我

們
有
很
痛
苦
的
影
響
，
但
如
果
它
們
敵
視
為
是
事
物
之
整
個
系
統
的
一
部
分
，
則
它
們
可
以
被
君
出
是
善
的
。

在
「
亞
爾
士
弗
朗
」
一
書
中
，
亞
爾
士
弗
朗
故
描
述
為
指
出
，
在
創
造
出
來
的
宇
宙
中
，
一
些
輕
微
的
罪
惡
也

許
可
以
被
解
說
為
更
照
亮
了
善
事
，
這
個
原
則
卻
不
可
以
說
明
「
那
麼
巨
大
與
那
麼
黑
暗
的
污
點

•.•••• 

。
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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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上
有
那
麼
多
的
惡
行
，
那
麼
少
的
美
德
，
以
及
上
帝
主
國
之
法
則
那
麼
樣
不
被
軸
的
子
民
所
遵
守
，
這
些

都
是
永
遠
不
可
以
與
這
最
高
的
朝
廷
之
超
卓
的
智
慧
與
美
德
互
相
調
和
的
。
」
對
於
這
一
點
，
巴
克
萊
回
答

說
，
道
德
的
錯
誤
乃
是
人
類
選
擇
之
結
果
，
我
們
不
應
該
誇
大
人
類
在
宇
宙
中
的
地
位
。
「
顯
然
」
我
們
不
但

通
過
敵
示
，
而
且
通
過
普
通
常
識
，
即
由
可
見
的
東
西
立
類
比
而
觀
察
或
推
論
，
去
總
結
出
有
不
可
數
的
睿

智
存
有
者
之
系
列
存
在
，
而
這
些
存
有
者
比
人
類
更
為
快
樂
，
也
更
為
完
美
。
」
@

從
巴
克
萊
對
於
上
帝
存
在
之
證
明
頗
為
摘
要
式
的
解
說
，
因
而
歸
結
出
，
那
位
對
諸
如
「
物
質
實
體
」
勇

於
應
用
一
個
批
判
的
分
析
之
哲
學
家
，
卻
對
於
在
分
析
那
些
被
宜
稱
屬
於
上
帝
之
語
詞
立
意
義
時
所
可
能
遭
遇

到
的
困
難
，
一
無
所
知
，
這
個
結
論
乃
是
錯
誤
的
。
例
如
，
他
使
旦
西
克
里
斯
(
戶
志
在

g

〉
說
出
下
列
的

話•• 

「
是
以
你
必
須
知
道
，
根
本
上
，
上
帝
之
存
有
本
身
乃
是
一
個
沒
有
重
大
後
果
的
一
點
，
一
個
人
可
以
接

受
這
一
點
而
沒
有
放
棄
多
少
的
東
西
。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上
帝
→
詞
是
在
什
麼
意
義
之
下
被
接
受
的
。
」
@
里
西

克
里
斯
說
，
很
多
人
曾
主
張
，
當
諸
如
智
慧
與
美
德
之
類
語
詞
被
歸
屬
於
上
帝
時
，
這
些
語
詞
「
必
須
與
它
們

在
通
俗
所
接
受
之
意
指
方
面
頗
為
不
同
的
意
義
之
下
被
理
解
，
或
是
不
同
於
我
們
所
能
移
形
成
的
一
個
概
想
或

可
以
瞭
解
的
任
何
東
西
」
@
。
因
此
，
他
們
可
以
應
付
那
些
反
對
以
這
種
屬
性
歸
屬
於
上
帝
之
論
點
，
即
通
過

否
認
這
些
屬
性
以
任
何
被
知
的
意
義
之
下
而
歸
屬
於
上
帝
，
來
應
付
這
些
反
對
的
論
點
。
但
是
，
這
種
否
認
卻

等
同
於
否
認
這
些
屬
性
為
真
屬
於
上
帝
所
有
。
「
而
且
」
'
這
樣
否
認
上
帝
的
這
些
屬
性
，
他
們
結
果
即
是
否

認
她
的
存
在
，
雖
然
他
們
也
許
並
不
意
識
到
這
一
點
。
」
@
換
言
之
，
肯
斷
那
些
歸
屬
於
上
帝
的
語
詞
是
在
一

純
輝
模
稜
兩
可
的
意
義
被
理
解
的
，
即
是
去
肯
斷
不
可
知
主
義
兮
宮
。
皂
白
戶
的
自
〉
。
這
些
人
通
過
限
制
而
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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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
一
詞
之
意
義
如
此
削
減
以
致
於
「
除
了
這
名
字
以
外
再
沒
有
什
麼
留
存
下
來
，
沒
有
任
何
意
義
附
加
給

巴克萊(三〉

它
」
。
@

里
西
克
里
斯
認
為
有
相
當
多
的
教
究
與
士
林
哲
學
家
都
是
持
有
這
種
不
可
知
論
的
觀
點
的
。
但
是
，
克
利

多
(
的
品
。
)
首
先
為
引
介
那
些
如
此
粗
糙
與
不
流
行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作
一
個
道
歉
，
而
後
對
於
類
比
歸
屬
之

學
說
繪
出
一
個
摘
要
的
歷
史
的
說
明
，
他
在
說
明
中
展
示
出
諸
如
多
瑪
斯

(
m
p
吋
Z
B
B

〉
R
H
Z
E
B
)
與
蘇

亞
雷

(
m
z
b
S
C
之
類
的
土
林
哲
學
家
所
採
取
之
觀
點
，
並
不
同
於
偽
名
丹
尼
斯
屯
的

O
E
O
-旦
8

至
5
)
之

觀
點
。
例
如
，
這
些
士
林
哲
學
家
並
不
否
認
在
一
個
恰
當
的
意
義
之
下
，
知
識
可
以
被
歸
屬
於
上
帝
，
而
只
是

否
認
我
們
可
以
恰
當
地
把
那
些
知
識
之
不
完
整
性
，
正
如
它
在
被
造
物
中
會
被
發
現
之
不
完
整
性
，
歸
屬
於
上

帝
。
例
如
，
當
蘇
亞
雷
說
，
「
知
識
被
說
為
不
恰
當
地
在
上
帝
之
內
，
必
讀
被
理
解
為
是
在
包
舍
不
完
整
性
之

意
義
下
的
知
識
，
諸
如
推
理
的
知
識

2
E
g
g
-
S
E
。
至
立
∞0
)...... 

。
(
但
是
)
對
於
一
般
地
被
君
成
是

一
切
真
理
之
清
楚
明
白
的
理
解
之
知
識
，
他
明
白
地
肯
定
它
是
在
上
帝
之
內
的
，
而
且
這
一
點
從
來
沒
有
被
任

何
相
信
上
帝
的
哲
學
家
所
否
認
過
。
」
@
同
樣
的
，
當
這
些
士
林
哲
學
家
說
，
上
帝
必
不
可
被
假
設
為
像
被
造

的
存
有
者
那
種
意
義
之
下
而
存
在
，
他
們
意
謂
她
是
存
在
於
「
一
個
更
顯
赫
及
更
完
美
的
方
式
之
中
」
@
。

這
代
表
巴
克
萊
自
己
的
觀
點
。
在
一
方
面
，
那
些
先
是
歸
屬
於
被
造
物
然
後
才
歸
屬
於
上
帝
的
語
詞
，
必

讀
被
歸
屬
於
祂
「
於
一
恰
當
的
意
義
之
中
，

.••••. 

於
這
些
字
之
真
實
而
且
正
式
公
認
的
意
義
之
中
。
否
則
，

很
明
顯
的
，
任
何
用
來
證
明
這
些
屬
性
或
(
那
同
一
回
事
的
)
去
證
明
上
帝
之
存
有
之
三
殷
論
，
都
會
被
發
現

為
含
有
四
個
詞
，
因
而
結
果
不
能
歸
結
出
什
麼
東
西
。
」
@
另
一
方
面
，
歸
屬
於
上
帝
之
語
詞
不
能
以
它
們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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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於
被
造
物
之
不
完
美
的
方
式
或
程
度
而
同
樣
地
歸
屬
給
上
帝
。
巴
克
萊
辯
稱
，
我
對
上
帝
之
概
想
是
從
反
省

我
自
己
的
靈
魂
而
得
來
的
，
「
提
升
它
的
力
量
，
以
及
移
除
它
的
不
完
美
性
」
。
我
是
依
於
通
過
自
我
反
省
而

得
到
的
精
神
之
概
想
來
瞭
解
上
帝
的
。
此
概
想
基
本
上
保
持
相
同
，
雖
然
在
瞭
解
上
帝
時
，
我
移
除
了
附
屬
在

有
限
精
神
本
身
之
概
想
中
的
限
制
性
與
不
完
美
性
。

我
們
不
能
移
說
巴
克
萊
對
歸
屬
於
上
帝
之
詞
語
之
意
義
所
作
的
分
析
，
有
任
何
進
於
士
林
哲
學
家
們
所
已

經
作
到
之
處
。
他
也
沒
有
對
於
下
列
可
能
的
反
對
給
與
多
少
考
慮
，
此
反
對
是
，
在
移
除
不
完
美
性
之
過
程

中
，
我
們
同
時
移
除
了
有
關
的
語
詞
之
積
極
的
可
描
述
的
內
容
。
然
而
，
他
的
確
理
解
到
有
一
個
與
歸
屬
於
上

帝
之
語
詞
之
意
義
有
關
連
的
問
題
。
而
且
，
在
那
些
不
屬
於
士
林
學
派
傳
統
中
的
出
色
的
近
代
哲
學
家
之
中
，

他
是
那
些
對
這
個
問
題
給
以
認
真
考
慮
的
少
數
哲
學
家
中
的
一
個
。
在
這
個
脈
絡
中
，
類
比
推
理
很
少
被
非
士

林
學
派
的
哲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
而
這
是
一
個
理
由
為
什
麼
今
日
的
分
析
哲
學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討
論
，
常
對
相
信

的
人
看
起
來
它
的
性
質
是
純
粹
地
破
壞
性
的
。
當
然
，
在
一
些
事
例
中
，
它
曾
經
是
破
壞
性
的
。
但
是
，
我
們

同
時
應
該
理
解
到
，
這
種
討
論
代
表
了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家
與
巴
克
萊
他
們
所
關
切
的
一
個
問
題
之
復
活
，
而
這

個
問
題
不
很
被
大
多
數
較
知
名
的
近
代
哲
學
家
接
觸
到
。

西洋哲學史

五
、
感
取
物
對
於
我
們
和
對
於
上
帝
之
關
係

現
在
，
巴
克
萊
常
常
把
感
取
物
說
成
好
像
它
們
是
存
在
於
我
們
的
心
靈
之
中
。
例
如
，
我
們
讀
到
上
帝
「

把
那
些
觀
念
在
我
們
的
心
靈
中
激
發
起
來
」
@
'
以
及
觀
念
乃
是
「
刻
印
在
感
官
上
的
」
。
@
這
提
示
說
，
世



界
是
值
常
地
被
翻
新
或
更
恰
當
地
說
是
重
被
創
造
。
「
有
一
個
心
靈
，
它
在
每
一
剎
那
中
都
以
一
切
我
所
知
覺

到
的
感
取
的
印
象
在
影
響
著
我
。
」
@
再
者
，
雖
然
在
上
帝
之
內
君
到
一
切
東
西
，
這
樣
的
一
個
形
上
學
的

假
設
得
被
排
除
，
「
這
個
光
學
的
語
言
相
當
於
一
個
值
常
的
創
造
，
表
徵
著
力
量
與
預
知
之
一
個
直
接
的
行

動
」
o
@
而
且
，
巴
克
萊
說
及
「
這
麼
多
的
記
號
之
當
下
的
產
生
與
再
產
生
，
結
合
、
分
解
、
轉
移
、
分
化
、

以
及
適
應
於
這
樣
一
個
無
丘
境
的
多
樣
的
目
的

...... 

。
」
@
正
如
已
經
評
述
過
的
，
同
時
被
提
示
到
的
是
，

有
多
少
個
知
覺
的
主
體
即
有
多
少
個
私
有
的
世
界
，
巴
克
萊
確
實
承
認
，
雖
然
在
「
同
一
」
(
信
自

0
)
一
字
之

通
俗
的
意
義
之
中
，
我
們
可
以
說
是
知
覺
到
同
一
對
象
，
嚴
格
來
說
，
我
們
也
沒
有
看
到
同
一
個
對
象
，
正

如
一
個
人
通
過
顯
微
鏡
接
觸
到
或
知
覺
到
那
個
他
以
肉
眼
所
知
覺
一
個
對
象
，
他
之
沒
有
君
到
同
一
個
對
象
一

樣
。
@

巴克萊(三)

但
是
，
巴
克
萊
同
時
把
感
取
物
或
觀
念
，
說
為
是
存
在
於
上
帝
的
心
靈
之
中
。
自
然
物
並
不
像
一
獨
角
獸

的
影
像
那
樣
地
倩
待
於
我
。
但
是
，
作
為
觀
念
，
它
們
不
能
以
它
們
自
己
而
自
存
。
因
此
，
「
必
讀
有
某
一
其

他
的
心
靈
，
而
它
們
存
在
於
此
心
靈
之
中
」
。
@
叉
，
「
人
們
通
常
相
信
所
有
事
物
都
為
上
帝
所
知
道
或
知

覺
，
然
而
我
卻
直
接
地
與
必
然
地
歸
結
出
一
個
上
帝
之
存
有
，
因
為
所
有
的
感
取
物
都
必
領
被
她
所
知
覺
」

@
。
巴
克
萊
不
願
意
否
認
感
取
物
具
有
任
何
的
外
在
性
;
而
且
他
希
望
賦
一
個
意
義
給
這
個
陳
述
:
當
沒
有
有

限
精
神
在
知
覺
到
它
們
時
，
事
物
仍
然
存
在
。
這
即
是
說
，
對
於
當
沒
有
人
知
覺
它
時
，
這
匹
馬
仍
在
馬
槽

裹
，
這
一
陳
述
，
他
希
望
賦
它
以
一
更
進
一
步
的
意
義
，
而
不
只
是
下
述
之
意
義
，
此
意
羲
只
包
含
說
，
這
個

陳
述
相
當
於
'
任
何
人
進
入
馬
槽
都
會
有
或
可
以
有
我
們
稱
為
君
見
一
匹
馬
之
經
驗
，
這
樣
的
一
個
陳
述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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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
他
只
有
通
過
表
示
，
即
使
沒
有
有
限
精
神
是
在
知
覺
這
匹
馬
，
上
帝
是
常
常
在
知
覺
到
它
，
這
種
說
法
來

提
供
這
個
進
一
步
的
意
義
。
「
當
我
否
認
感
取
物
在
心
靈
之
外
有
一
個
存
在
時
;
我
並
非
專
指
我
的
心
靈
，
而

是
所
有
的
心
靈
。
現
在
很
明
顯
的
，
它
們
在
我
的
心
靈
之
外
具
有
一
個
存
在
，
因
為
經
由
馬
我
發
現
它
們
乃
是

獨
立
於
我
的
心
靈
的
。
因
此
，
在
我
知
覺
到
它
們
的
時
間
之
時
設
中
，
有
一
個
它
們
可
存
在
於
其
中
的
其
他
的

心
靈
。••..•• 

而
且
，
因
為
同
樣
的
情
形
對
於
所
有
其
他
有
限
的
被
創
造
的
精
神
而
言
也
是
真
實
的
，
必
然
地
推

論
出
，
有
一
無
所
不
在
的
永
恆
的
心
靈
，
它
知
道
及
包
含
所
有
事
物
，
並
依
照
他
自
己
所
規
定
而
且
被
我
們
稱

為
自
然
之
法
則
的
那
些
規
則
與
這
樣
的
方
式
，
把
這
些
事
物
陳
示
在
我
們
的
眼
前
。
」
@

乍
君
之
下
，
我
們
起
碼
是
碰
到
兩
個
分
歧
的
觀
點
，
在
這
兩
個
觀
點
中
，
存
在
乃
是
去
知
覺
或
被
知
覺
，

這
一
陳
述
採
取
不
同
的
意
議
。
在
第
一
個
觀
點
之
下
，
去
知
覺
乃
指
涉
有
限
的
主
體
，
而
被
知
覺
乃
意
謂
被
這

個
主
體
所
知
覺
。
在
第
二
個
觀
點
之
下
，
去
知
覺
乃
指
涉
上
帝
，
而
被
知
覺
意
謂
被
上
帝
所
知
覺
。
但
是
，

巴
克
萊
嘗
試
通
過
永
恆
的
與
相
對
的
存
在
之
區
分
去
調
和
這
兩
種
觀
點
。
「
一
切
對
象
都
是
永
值
地
為
上
帝
所

知
，
或
在
他
的
心
靈
中
有
一
永
恆
的
存
在
，
此
兩
者
乃
是
同
一
回
事
。
但
是
，
當
那
些
前
此
不
為
受
造
物
所
君

到
的
東
西
，
通
過
上
帝
之
意
旨
而
成
為
他
們
所
可
見
到
的
;
它
們
即
被
說
為
去
開
始
一
相
應
於
受
造
的
心
靈
而

有
的
相
對
存
在
o

」
@
因
此
，
感
取
物
在
神
的
心
靈
中
有
一
「
典
型
而
永
恆
的
」
存
在
，
而
在
受
造
的
心
靈
中

有
一
「
模
擬
的
或
自
然
的
」
存
在
。
@
當
觀
念
得
到
「
模
擬
的
」
存
在
時
，
創
造
即
發
生
。

這
一
個
區
分
證
成
了
巴
克
萊
所
說
的
，
他
不
贊
同
馬
勒
布
朗
雪
(
宮
巴
巴E
S
V
0
)之
對
於
上
帝
心
靈
中

的
觀
念
有
所
洞
識
之
理
論
。
因
為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的
觀
念
只
擁
有
相
對
的
或
模
擬
的
存
在
。
當
它
們
被
上
帝
刻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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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在
我
們
的
心
靈
上
時
，
這
些
觀
念
才
開
始
存
在
。
因
而
它
們
與
那
些
永
恆
地
臨
現
在
神
聖
心
靈
之
內
的
觀
念

有
所
區
別
。
但
是
，
這
似
乎
郎
推
論
出
，
當
我
們
不
在
知
覺
到
那
些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的
觀
念
時
，
我
們
不
能
移

說
它
們
是
存
在
於
神
的
心
靈
中
。
因
為
它
們
與
那
些
呈
現
在
神
的
心
靈
中
的
觀
念
並
不
一
樣
。
如
果
它
們
是
一

樣
的
，
則
巴
克
萊
將
會
很
難
逃
過
包
含
著
對
於
上
帝
心
靈
中
的
事
物
有
一
洞
識
之
理
論
，
而
此
理
論
乃
是
他
所

堅
決
地
排
拒
的
。

也
許
可
以
說
，
這
個
區
分
不
應
該
被
推
到
這
個
程
度
，
以
致
偎
定
巴
克
萊
設
定
了
觀
念
之
眾
多
的
集
合
;

每
一
個
人
類
知
覺
者
各
有
一
集
觀
念
，
所
有
這
樣
的
集
合
共
有
模
擬
的
存
在
，
而
在
神
的
心
靈
中
有
一
集
共
有

典
型
的
存
在
之
觀
念
。
也
許
可
以
說
，
巴
克
萊
所
意
指
的
只
不
過
是
同
樣
的
感
取
物
，
相
對
於
它
們
之
被
一
有

限
主
體
所
知
覺
，
它
們
擁
有
模
擬
的
或
自
然
的
存
在
，
相
對
於
它
們
之
被
上
帝
所
知
覺
，
它
們
擁
有
典
型
的
存

在
。
畢
竟
，
巴
克
萊
明
白
地
說
及
對
象
乃
永
恆
地
為
上
帝
所
知
，
而
且
在
馳
的
心
靈
中
共
有
一
永
值
的
存
在
，

當
它
們
被
使
得
對
受
造
物
為
可
知
覺
的
時
候
，
即
開
始
一
個
相
對
的
存
在
。
@

真
的
，
巴
克
萊
的
確
是
這
樣
的
，
而
且
我
也
不
想
去
懷
展
這
個
事
實
。
但
是
，
我
覺
得
很
有
爭
論
的
是
，

這
與
他
的
其
他
的
說
法
是
否
會
相
合
。
如
果
我
們
知
覺
到
存
在
於
上
帝
的
心
靈
中
的
對
象
，
則
我
們
具
有
對
上

帝
心
靈
中
的
東
西
之
洞
識
，
而
這
依
照
巴
克
萊
的
觀
點
，
乃
是
我
們
所
不
共
有
的
。
然
而
，
如
果
感
取
物
乃
是

我
們
的
感
覺
，
或
如
果
它
們
是
被
上
帝
刻
印
在
我
們
心
靈
上
的
觀
念
，
則
它
們
必
讀
被
親
為
有
別
於
在
上
帝
心

靈
中
的
觀
念
。

當
然
，
巴
克
萊
的
基
本
目
標
是
要
展
示
出
，
感
取
物
並
沒
有
獨
立
於
心
靈
之
外
的
絕
對
的
存
在
，
因
而
把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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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論
者
與
無
神
論
者
之
根
底
挖
去
。
而
這
使
得
他
涉
及
到
棄
置
洛
克
立
物
質
托
體
，
視
為
是
一
無
用
的
而
且
的
確

是
不
可
理
解
之
骰
設
，
他
是
通
過
證
明
感
取
物
乃
是
觀
念
來
作
到
這
一
點
。
如
是
有
兩
點
君
法
彰
顯
出
來
。
首

先
，
感
取
物
是
在
有
限
心
靈
之
觀
念
，
並
不
意
謂
它
們
是
由
後
者
所
隨
意
地
構
造
的
，
而
是
意
謂
它
們
乃
是
投

那
無
休
庄
的
神
的
活
動
所
刻
印
或
呈
現
給
有
限
心
靈
的
。
因
此
，
當
我
們
說
在
沒
有
人
在
馬
槽
襄
知
覺
到
馬
的

時
帳
，
那
匹
馬
仍
然
在
那
裹
，
只
不
過
是
說
，
在
某
些
必
要
的
條
件
之
下
，
如
果
任
何
人
進
到
馬
槽
里
，
則
上

帝
會
把
某
些
觀
念
刻
印
在
他
的
心
靈
上
。
而
這
是
以
一
形
上
的
方
式
去
說
以
下
這
個
陳
述
:
當
沒
有
人
在
馬
槽

里
知
覺
到
它
的
時
候
，
那
匹
馬
仍
然
在
那
裹
，
意
謂
如
果
任
何
人
進
入
到
馬
槽
里
，
則
在
那
些
必
要
的
條
件
之

下
，
他
會
共
有
那
些
我
們
稱
為
君
見
一
匹
馬
之
經
驗
。
但
是
，
這
個
觀
點
似
乎
在
關
於
在
人
類
出
現
之
前
這
個

感
取
世
界
之
存
在
方
面
，
引
起
了
困
難
。
因
此
，
巴
克
萊
引
進
了
第
二
個
觀
點
，
依
照
這
個
觀
點
，
觀
念
(
感

取
物
)
是
常
常
故
上
帝
所
知
覺
的
。
但
是
，
這
不
可
能
意
謂
由
於
感
取
物
存
在
，
所
以
它
們
被
上
帝
所
知
覺
。

因
為
這
樣
它
們
會
被
弄
成
是
獨
立
於
心
靈
之
外
的
了
。
它
們
是
由
於
上
帝
知
覺
它
們
而
必
定
存
在
。
而
這
是
意

謂
它
們
必
須
是
在
神
的
心
靈
中
的
觀
念
。
但
是
巴
克
萊
不
希
望
去
主
張
我
們
擁
有
對
上
帝
心
靈
中
的
事
物
之
洞

識
。
由
是
他
引
進
模
擬
的
或
自
然
的
存
在
與
典
型
的
存
在
立
區
分
，
依
賴
那
「
神
的
觀
念
」
之
古
舊
的
理
論
。

但
是
，
在
這
種
情
形
中
，
作
為
我
們
的
觀
念
之
感
取
物
乃
是
有
別
於
在
神
的
心
靈
中
擁
有
典
型
的
存
在
之
觀

念
。
而
且
，
這
樣
即
不
能
很
適
當
地
說
:
當
它
沒
有
被
一
有
限
精
神
所
知
覺
時
，
這
匹
馬
仍
然
在
馬
槽
裹
，
因

為
上
帝
知
覺
它
。
因
為
上
帝
並
沒
有
我
的
觀
念
，
當
我
不
是
正
在
擁
有
它
們
之
時
。
我
不
希
墓
獨
斷
地
表
示
這

些
不
同
的
說
法
是
不
可
以
協
調
的
。
對
我
而
言
，
它
們
顯
然
是
很
難
協
調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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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時
候
巴
克
萊
之
論
點
被
說
為
是
很
難
反
駁
的
，
因
為
很
難
證
明
上
帝
不
可
能
以
他
所
描
述
的
方
式
去
行

動
的
，
帥
，
在
我
們
的
心
靈
中
刻
印
上
觀
念
，
或
把
觀
念
呈
現
給
我
們
。
但
是
，
那
些
這
樣
說
的
人
忘
記
了
他

們
是
在
預
設
上
帝
之
存
在
，
而
巴
克
萊
則
從
「
凡
存
在
即
被
知
覺
」
去
論
證
上
帝
之
存
在
。
他
並
沒
有
預
設
有

神
論
而
且
運
用
它
來
證
明
現
象
主
義

Q
E
S
B
S
巴
眩
目
)•• 

他
是
反
其
道
而
行
，
認
為
現
象
主
義
蘊
涵
有
神

論
。
這
一
個
觀
點
乃
是
那
些
追
隨
並
發
展
他
的
經
驗
主
義
之
哲
學
家
們
所
難
以
被
認
為
是
贊
同
於
他
的
一
點
。

但
是
，
與
這
個
問
題
相
差
頗
遠
的
是
，
他
的
現
象
主
義
本
身
似
乎
包
含
兩
個
要
素
。
首
先
，
一
個
觀
點
是
，
感

取
物
僅
僅
是
我
們
所
知
覺
或
能
移
知
覺
它
們
為
存
在
的
。
這
一
點
是
那
可
以
被
稱
為
是
普
通
常
識
之
要
素
，
由

於
一
般
人
從
沒
有
想
到
洛
克
之
惰
性
的
、
不
轉
變
的
和
不
可
知
的
物
質
托
體
。
(
當
然
，
對
於
洛
克
之
物
質
托

扣
體
之
排
除
，
不
必
然
涵
蘊
任
何
一
種
意
義
之
實
體
。
)
其
次
，
另
一
個
觀
點
是
，
感
取
物
乃
是
觀
念
。
而

且
，
只
要
這
個
觀
點
不
能
移
被
化
約
為
一
個
純
然
是
以
一
種
不
尋
常
的
方
式
使
用
一
個
詞
語
，
它
是
難
以
被
說

為
代
表
一
般
人
之
觀
點
，
不
管
巴
克
萊
會
怎
麼
說
。
很
可
以
爭
辯
的
是
，
這
兩
個
元
素
是
否
像
巴
克
萊
所
想

的
，
乃
是
不
可
分
的
。

最
後
，
有
一
個
論
題
必
鑽
在
這
一
節
中
簡
略
地
一
提
。
有
時
候
有
些
人
認
為
，
巴
克
萊
後
來
以
「
凡
存
在

即
被
思
想
」

(
2
Z
B
H
g
g
e
c取
代
「
凡
存
在
即
被
知
覺
」
(
o
g
o。
但
宮
門
。
苟
戶
)
，
從
經
驗
主
義
轉
向
理

性
主
義
。
這
個
論
點
之
主
要
基
礎
是
由
「
西
利
斯
」
一
書
中
的
若
干
評
述
所
構
成
的
，
在
這
襄
他
以
反
對
的
態

度
來
說
及
感
官
當
感
官
，
與
理
性
相
比
較
時
。
例
如
，
他
說
「
當
我
們
理
解
一
個
事
物
時
，
我
們
即
知
道
它
;

而
且
當
我
們
可
以
解
釋
或
說
出
它
所
意
指
的
是
什
麼
時
，
我
們
乃
理
解
它
。
嚴
格
來
說
，
感
官
並
不
知
道
些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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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
的
確
，
我
們
通
過
聽
覺
而
知
覺
到
聲
音
，
通
過
觀
覺
而
知
覺
文
字
(
字
母
)
;
但
是
我
們
並
不
因
而
被
說

為
是
理
解
它
們
。
」
@
而
且
他
抱
怨
「
笛
卡
見
主
義
者
(
n
R
E
E口
也
與
他
們
的
追
隨
者
，
他
們
把
感
覺
視

為
一
種
思
想
之
模
式
」
@
。

的
確
，
很
明
顯
是
真
的
，
在
「
西
利
斯
」
一
書
中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影
響
力
在
運
作
，
引
導

出
經
常
對
於
感
官
本
身
之
認
知
價
值
之
貶
抑
的
評
語
。
而
且
，
同
時
很
明
顯
是
真
的
，
巴
克
萊
感
受
到
說
及
上

帝
是
在
「
知
覺
」
事
物
，
乃
是
有
若
干
困
難
的
。
提
及
牛
頓
以
空
間
作
為
神
的
感
受
器
官
(
m
g
g
H
E
E
)
之
想

法
時
，
他
評
述
說
，
「
在
上
帝
之
內
並
沒
有
=
感
覺
或
感
官
，
也
沒
有
任
何
相
似
於
一
感
覺
或
感
官
的
東
西
。
感

覺
涵
蘊
著
從
其
他
存
有
者
而
來
的
印
象
，
而
且
意
指
對
具
有
它
的
心
靈
之
倚
賴
。
感
覺
乃
是
一
激
情
;
而
激
情

涵
蘊
不
完
美
性
。
上
帝
以
純
粹
的
心
靈
或
智
思
而
知
道
一
切
事
物
;
而
不
是
通
過
感
官
，
也
不
是
經
由
或
在
一

感
官
的
東
西
之
中
而
知
道
任
何
事
物
。
是
以
，
假
定
在
上
帝
之
內
有
任
何
種
類
的
感
官
的
東
西
|
l

不
論
是
空

間
或
任
何
其
他
的
東
西
1
|
|

，
都
是
非
常
錯
誤
的
，
而
且
引
導
我
們
進
入
一
些
對
她
的
本
性
之
虛
偎
的
概
念
之

中
。
」
@
但
是
，
雖
然
「
西
里
斯
」
一
書
(
這
一
部
奇
怪
的
著
作
之
大
部
分
都
是
關
涉
於
焦
油
溶
液
之
優
點
，
)

中
的
哲
學
部
分
，
顯
發
出
一
種
與
巴
克
萊
前
些
時
快
的
著
作
非
常
不
同
的
氣
味
或
心
境
，
但
是
這
部
書
是
否
代

表
像
已
經
提
示
到
的
任
何
那
樣
基
本
的
觀
點
上
的
轉
變
，
還
是
很
有
疑
問
的
。
感
覺
與
思
想
之
間
的
區
分
也
許

在
「
西
旦
斯
」
一
書
中
被
加
重
了
，
但
是
這
個
區
分
卻
是
巳
暗
含
於
巴
克
萊
較
前
的
著
作
中
。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的
，
他
堅
持
對
於
現
象
之
觀
察
與
對
它
們
之
推
理
或
理
論
化
之
間
作
區
分
。
再
者
，
在
「
對
話
錄
」
一
書

中
，
巴
克
萊
已
經
以
特
別
的
語
詞
來
表
示
，
「
上
帝
乃
是
沒
有
任
何
外
在
的
存
有
者
所
能
移
影
響
的
，
牠
並
不



像
我
們
那
樣
通
過
感
官
來
知
覺
任
何
東
西

.•.••. 

(
不
可
能
受
影
響
於
〉
任
何
的
感
覺
」
@
o
上
帝
知
道
或
理

解
一
切
的
事
物
，
但
不
是
通
過
感
官
而
知
道
或
理
解
。
是
以
，
我
認
為
說
「
西
里
斯
」
一
書
代
表
在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中
的
任
何
基
本
的
轉
變
，
這
一
說
法
乃
是
錯
誤
的
。
我
們
頂
多
只
能
儂
說
，
如
果
若
干
思
路
曾
被
繼
續
與

發
展
，
而
些
思
路
乃
是
早
已
在
前
些
時
候
的
著
作
中
所
暗
含
的
，
則
他
的
哲
學
的
一
個
不
同
的
鼓
述
很
可
能
會

產
生
出
來
，
在
這
個
敏
述
中
，
某
些
困
難
會
被
清
理
出
來
，
例
如
從
有
關
上
帝
知
覺
事
物
之
說
法
而
生
出
的
困

難
，
以
及
從
關
於
當
我
們
並
不
在
知
覺
它
們
之
時
，
「
觀
念
」
存
在
於
神
的
心
靈
之
中
之
說
法
所
生
出
的
困
難

等
。

斗
八
、
回
凶
果

排
出

巴克萊(三)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巴
克
萊
在
關
涉
到
感
取
物
之
活
動
方
面
，
對
因
果
關
係
給
與
一
個
經
驗
主
羲
式
的
或
現
象

主
義
式
的
分
析
。
事
實
上
，
我
們
完
全
不
可
能
適
當
地
說
它
們
是
活
動
的
原
因
。
如
果
B

是
以
這
樣
的
一
種
方

式
規
則
地
跟
隨
A

而
來•• 

當
A

被
給
典
，
則
B

跟
著
出
現
，
而
且
當
A

不
在
場
時
，
則
B

不
會
出
現
;
我
們
把

A

說
為
是
原
因
，
而
且
把
B
說
為
是
結
果
。
但
是
，
這
並
不
是
意
謂

A

在
B
之
產
生
中
是
有
放
力
地
行
動
的
。

後
者
是
依
照
上
帝
之
傾
向
而
跟
隨
前
者
的
。
觀
念
之
為
觀
念
乃
是
被
動
的
，
而
且
恰
當
地
說
來
乃
是
不
可
能
施

行
有
教
力
的
因
果
性
的
。
A
之
出
現
乃
是
B

之
將
要
出
現
之
符
號
。
「
觀
念
之
連
結
並
不
涵
蘊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關
係
，
而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記
號
或
符
號
與
那
被
指
衰
的
東
西
之
關
係
而
已
。
我
所
看
見
的
爐
火
並
不
是
當
我
接

近
它
時
所
受
到
的
痛
楚
之
原
因
，
而
是
就
它
對
我
作
一
預
先
警
告
之
記
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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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正
如
我
們
會
期
望
的
，
在
巴
克
萊
的
因
果
關
係
之
分
析
中
，
就
關
涉
於
感
取
物
而
言
，
有
兩
個
元

素
。
第
→
個
是
經
驗
主
義
式
的
一
兀
素
。
我
們
所
觀
察
到
的
只
是
規
則
的
序
列
。
其
次
是
一
形
上
學
的
元
素
。
A

乃
是
B

的
一
個
上
帝
給
出
的
預
示
的
記
號
;
而
且
;
自
然
之
全
體
系
統
是
一
個
記
號
之
系
統
，
是
一
個
視
覺
上

的
神
的
語
言
，
對
我
們
的
心
靈
訴
說
上
帝
。
此
外
，
並
不
是
在
開
始
的
時
候
，
上
帝
建
立
一
個
系
統
，
然
後

讓
它
去
運
作
「
正
如
一
個
工
藝
者
讀
一
隻
鐘
錶
此
後
在
一
段
期
間
自
己
去
行
走
。
但
是
這
個
視
覺
的
語
言
(

J
h
z
z巴官
口
m
z
m惘
。
)
不
是
僅
僅
證
明
一
個
創
造
者
，
而
且
證
明
一
位
預
知
一
切
的
統
治
者...... 

。
」
@
上
帝
產

生
出
每
一
個
與
所
有
的
記
號.• 

她
是
恆
常
地
活
動
的
，
恆
常
地
通
過
記
號
去
告
訴
有
限
精
神
。
也
許
並
不
很
容

易
去
了
解
為
什
麼
上
帝
會
以
這
樣
的
方
式
來
行
動
。
因
為
親
覺
的
記
號
只
對
帶
有
身
體
之
精
神
有
用
;
而
在
巴

克
萊
之
原
則
上
，
身
體
自
己
乃
是
觀
念
之
結
集
，
因
而
乃
是
親
覺
的
記
號
。
但
是
這
個
困
難
並
沒
有
被
清
理
。

在
「
第
三
篇
對
話
錄
」
中
，
海
拉
斯
反
對
說
，
如
果
上
帝
被
弄
成
是
自
然
中
一
切
事
件
之
直
接
的
創
造

者
，
帕
即
被
弄
成
是
罪
惡
與
暴
行
之
創
造
者
。
但
是
對
於
這
一
點
，
菲
洛
努
斯
回
答
說
，
「
我
從
來
沒
有
說
過

上
帝
是
在
物
體
中
產
生
運
動
的
唯
一
的
行
動
者
」
。
@
人
類
的
精
神
乃
是
真
正
活
動
的
動
力
因
。
進
一
步
來

說
，
罪
惡
並
不
包
含
在
物
理
的
行
動
之
中
，
「
而
是
在
意
志
從
理
性
與
宗
教
之
法
則
所
作
之
內
部
的
乖
離
」
@
。

作
出
謀
殺
之
物
理
行
動
可
以
是
相
似
對
於
一
罪
犯
之
行
刑
之
物
理
行
動
;
但
從
道
德
之
觀
點
，
這
兩
個
行
動
能

此
並
不
相
像
。
在
有
罪
惡
或
道
德
上
的
邪
惡
之
處
，
即
有
脫
離
了
道
德
法
則
之
意
志
，
而
對
於
這
方
面
，
人
類

是
有
責
任
的
。

是
以
，
巴
克
萊
並
不
是
說
因
果
性
只
不
過
是
規
則
的
序
列
。
他
所
說
的
是
，
只
有
精
神
才
是
真
正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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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動
力
因
。
他
也
沒
有
說
上
帝
是
唯
一
的
真
正
的
原
因
。
他
所
說
的
是
，
唯
一
真
正
的
活
動
的
原
因
乃
是
精

神
。
正
如
在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中
常
出
現
的
，
經
驗
主
議
與
形
上
學
是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

七
、
巴
克
萊
與
其
它
哲
學
笨

巴克萊〈三)

在
早
期
的
近
代
時
期
的
歐
陸
哲
學
家
之
中
，
我
們
很
自
然
地
會
期
墓
巴
克
萊
對
其
表
示
最
多
同
情
的
是
馬

勒
布
朗
雪
。
但
是
，
雖
然
他
曾
經
研
究
過
馬
勒
布
朗
雪
，
而
且
，
我
們
必
讀
假
設
，
曾
從
他
那
襄
有
所
獲
益
，

巴
克
萊
卻
非
常
苦
心
地
在
他
自
己
與
這
位
法
國
雄
辯
家
之
哲
學
之
間
劃
出
一
明
確
的
區
分
。
在
筆
記
簿
中
，
他

數
次
表
示
與
後
者
不
同
之
處
。
例
如
，
「
他
(
馬
勒
布
朗
雪
〉
懷
疑
物
體
之
存
在
。
對
於
這
一
點
我
絕
無
一
丁

點
的
懷
疑
。
」
@
叉
，
關
於
馬
勒
布
朗
雪
之
機
遇
論
(
。
8
8
5
E
E
B
)

，
他
評
述
說
:
「
我
們
自
己
移
動
我

們
的
翩
。
是
我
們
去
意
欲
它
們
的
移
動
。
在
這
里
我
是
不
同
於
馬
勒
布
朗
雪
。
」
@
而
在
「
對
話
錄
」
中
，
他

花
了
很
多
篇
幅
去
說
及
他
的
哲
學
距
離
這
位
法
國
人
之
「
宗
教
狂
熱
主
義
」
非
常
之
遠
。
「
他
把
他
的
哲
學
建

築
在
最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之
上
，
而
這
是
我
所
完
全
否
認
的
。
他
肯
斷
一
個
絕
對
永
值
的
世
界
，
而
這
是
我
所

否
定
的
。
他
堅
持
說
，
我
們
被
我
們
的
感
官
所
敷
騙
，
而
且
並
不
知
道
有
廣
延
的
存
在
之
真
正
的
本
性
或
真
正

的
形
式
與
形
狀
;
對
於
這
一
切
我
都
持
有
剛
好
相
反
的
觀
點
。
是
以
，
整
體
來
說
，
再
沒
有
任
何
原
則
比
較
他

的
與
我
的
原
則
更
為
基
本
地
相
反
的
了
。
」
@
當
然
，
巴
克
萊
也
很
知
道
從
他
的
著
作
與
馬
勒
布
朗
雪
的
著
作

之
間
，
有
些
時
候
被
抽
引
出
來
的
比
較
，
而
且
是
可
理
解
地
被
作
出
來
的
，
特
別
是
關
於
後
者
之
對
於
在
上
帝

之
內
的
東
西
有
所
洞
識
之
理
論
。
而
這
些
比
較
使
他
憤
怒
。
的
確
，
經
歷
了
這
樣
長
的
時
間
之
後
，
我
們
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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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困
難
去
理
解
這
種
憤
怒
，
即
使
我
們
容
納
事
實
上
在
巴
克
萊
的
心
中
，
從
開
始
的
時
候
他
就
自
己
與
馬
勒
布

朗
雪
斷
絕
關
係
。
但
是
，
他
顯
然
是
把
馬
勒
布
朗
雪
君
成
是
一
個
不
很
注
意
嚴
謹
的
哲
學
論
證
的
「
宗
教
狂
熱

者
」

(
8
岳
豆
自
己
)
。
例
如
，
在
關
於
物
質
之
存
在
方
面
，
他
評
述
說
，
「
對
馬
勒
布
朗
雪
而
言
，
聖
經
與
可

能
性
乃
是
唯
一
的
證
朗
。
在
這
些
之
上
，
再
加
上
他
所
謂
的
這
樣
思
想
的
一
種
強
烈
的
習
性
。
」
@
在
巴
克
萊

的
意
見
中
，
馬
勒
布
朗
雪
並
不
關
切
於
把
人
類
從
形
上
學
喚
回
到
普
通
常
識
去
;
而
且
他
大
量
使
用
那
些
普
通

的
、
抽
象
的
觀
念
。
然
而
，
雖
然
巴
克
萊
對
於
這
位
雄
辯
家
之
批
判
的
態
度
無
疑
是
真
誠
的
，
而
且
是
他
的
真

誠
的
意
見
之
一
個
表
示
，
他
之
關
切
於
把
自
己
同
馬
勒
布
朗
雪
斷
絕
關
係
，
正
證
明
他
君
到
作
這
樣
一
個
比
較

並
不
是
完
全
缺
乏
任
何
根
攘
的
。

對
於
笛
卡
見
的
哲
學
，
巴
克
萊
毫
無
同
感
，
而
且
常
對
它
作
出
批
評
。
並
提
及
到
前
者
之
觀
點
，
即
我
們
對

於
物
體
之
存
在
並
不
是
直
接
地
確
實
的
，
他
指
責
說
:
「
一
個
哲
學
家
懷
疑
感
取
物
之
存
在
，
直
至
他
從
上
帝

之
真
實
性
對
他
自
己
證
明
了
它
是
真
的
為
丘
，
還
是
何
等
的
一
個
笑
話
。
...... 

同
樣
我
也
可
以
懷
疑
我
自
己
之

存
有
，
正
如
我
懷
疑
那
些
我
實
際
上
君
見
與
感
受
到
的
東
西
之
存
有
一
樣
。
」
@
而
對
於
史
賓
諾
莎
(
的
立B
N
P
)

與
霍
布
斯
(
目
。5
2
)
他
也
少
有
同
情
。
在
「
對
話
錄
」
中
，
他
們
與
華
尼
寧
(
〈
g
E
C
被
組
合
為
無
神
論

者
與
「
不
虔
敬
之
教
唆
者
」
@
，
而
在
筆
記
簿
中
，
巴
克
萊
宣
稱
如
果
他
自
己
的
信
條
被
正
確
地
理
解
，
「
伊

比
鳩
魯
(
開
-
E
E
m
)
、
霍
布
斯
、
史
賓
諾
莎
、
等
等
之
哲
學
，
一
直
以
來
都
是
宗
教
的
一
個
公
開
的
敵
人
，

所
有
這
些
哲
學
都
會
被
踏
到
地
上
」
。
@
「
霍
布
斯
與
史
賓
諾
莎
使
得
上
帝
成
為
有
廣
延
的
」
o
@
而
且
，
這

是
「
霍
布
斯
的
愚
蠢
，
當
它
把
意
志
說
成
它
好
像
是
運
動
，
而
它
與
運
動
一
無
相
似
之
處
」
@
。
如
果
巴
克
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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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贊
同
笛
卡
兒
，
他
是
更
強
烈
地
不
贊
同
霍
布
斯
的
唯
物
論
。
正
如
從
「
靚
覺
理
論.. 

被
揖
明
了
和
解
釋
了
」

(
M
d
b
s
之
久
三
個
設
法
設
立
恥
的
Q
E
K
Q
a
k
阿
拉
古
巴
還
包
)
一
書
之
內
容
可
以
看
到
的
，
他
對
於
理
神
論
者
也

沒
有
什
麼
運
用
@
。

對
於
巴
克
萊
作
為
一
哲
學
家
具
有
最
主
要
的
影
響
的
，
自
然
是
洛
克
的
著
作
。
對
於
後
者
，
他
有
極
高
的

崇
敬
。
他
稱
洛
克
為
「
我
所
遇
到
的
最
清
楚
的
作
家
」
，
而
且
繼
續
評
述
說
，
「
這
位
偉
大
人
物
之
公
正
無
私

是
這
麼
樣
的
，
使
我
相
信
，
如
果
他
仍
然
在
世
，
他
將
不
會
因
為
我
與
他
不
同
而
覺
得
不
快
，
當
他
了
解
到

我
之
這
樣
做
乃
是
追
隨
他
的
教
誨
，
郎
，
去
使
用
我
自
己
的
判
斷
，
以
我
自
己
的
而
不
是
以
他
人
的
眼
睛
去

看
」
@
。
叉
，
在
提
及
他
的
反
覆
的
但
失
敗
的
嘗
試
去
理
解
一
個
三
角
形
之
普
通
觀
念
之
後
，
他
評
述
說
，
「

如
果
有
一
個
人
能
移
把
這
個
觀
念
引
進
我
的
心
靈
，
他
必
定
是
『
人
類
悟
性
論
』
(
阿
鼠
忌

S

竟
有
丘
之

h
a
§
§

司
法
弘
達
的E
a
n
H
m
a
b
一
書
之
作
者
;
他
向
來
是
以
他
所
說
的
東
西
之
明
晰
與
重
要
性
而
使
他
自
己
與

→
般
的
作
家
區
別
開
來
的
」
@
。
但
是
，
雖
然
巴
克
萊
對
於
洛
克
感
到
深
刻
的
崇
敬
，
而
且
雖
然
後
者
在
一

個
很
大
的
範
圍
內
對
他
提
供
了
他
的
出
發
點
，
他
的
尊
敬
當
然
是
伴
隨
著
有
根
攘
的
批
評
。
在
他
的
筆
記
簿

中
，
他
評
述
說
，
如
果
洛
克
以
第
三
卷
來
開
始
他
的
「
人
類
悟
性
論
」
'
則
他
會
寫
得
更
好
一
點
。
@
換
言
之
，

如
果
後
者
以
關
於
語
言
的
一
個
考
察
與
批
判
來
開
始
，
則
他
很
可
能
不
會
陷
入
他
的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之
理
論

之
中
，
而
這
個
理
論
，
依
照
巴
克
萊
的
觀
點
而
言
，
乃
是
要
為
物
質
實
體
之
理
論
負
上
最
重
要
的
責
任
的
。
一

般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說
，
巴
克
萊
認
為
洛
克
→
直
都
是
不
充
分
地
經
驗
主
養
式
的
，
而
且
，
也
沒
有
充
分
地
遵

守
他
自
己
所
宣
稱
之
原
則
。

.349. 第十三章



第五卷 .350.

八
、
關
於
巴
克
萊
的
倫
理
學
觀
念
的

此
二
儲
阿
拉
叫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巴
克
萊
受
到
洛
克
的
概
想
所
影
響
，
帥
，
倫
理
學
可
以
像
數
學
一
樣
被
轉
化
為
一
個
解

證
的
科
學
。
因
此
，
他
寫
了
一
個
摘
要
去
好
好
考
慮
洛
克
所
意
謂
的
是
什
麼
，
當
他
說
到
代
數
，
「
它
提
供
出

居
間
的
觀
念
(
戶
口
芯
片
呂
立
E
H
O
E
S
m
)
。
同
時
去
思
想
一
個
方
法
容
許
在
道
德
等
等
之
中
，
有
同
樣
的
使
用
，

而
這
是
在
數
學
中
所
容
許
的
」
@
。
數
學
的
方
法
可
以
被
運
用
到
倫
理
學
，
使
得
它
成
為
一
解
證
的
科
學
，
這

一
概
想
無
疑
是
那
個
時
代
所
共
有
的
，
部
分
是
因
為
數
學
通
過
它
在
物
理
學
科
中
的
成
功
的
應
用
而
贏
得
的
聲

望
，
而
部
分
是
因
為
倫
理
學
被
廣
泛
地
認
為
從
前
是
依
輯
於
權
威
的
，
同
時
需
要
一
個
新
的
理
性
的
基
髓
。
的

確
，
巴
克
萊
君
出
來
，
倫
理
學
在
任
何
情
形
中
都
不
可
能
成
為
純
粹
數
學
的
一
支
;
但
是
，
起
碼
在
一
段
時
問

內
，
他
贊
同
那
個
希
望
把
它
弄
成
類
比
於
應
用
數
學
的
一
支
，
或
是
像
他
所
說
的
方
式
，
「
混
合
的
數
學
」

(
E
H
H
Z
E
F
O
B
E
-
8
)
@
。
他
從
來
沒
有
嘗
試
去
有
系
統
地
完
成
這
個
夢
想
;
但
他
作
了
若
干
評
述
展
示
出

在
對
於
倫
理
的
解
證
會
踩
取
什
麼
樣
的
形
式
方
面
，
他
的
觀
點
使
他
與
洛
克
不
同
。
對
於
洛
克
來
說
，
數
學
研

究
抽
象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且
可
以
經
由
「
居
間
的
觀
念
」
來
尋
求
解
證
;
但
是
，
對
於
巴
克
萊
而
言
，
數

學
所
考
慮
的
不
是
抽
象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而
是
記
號
或
符
號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數
學
方
式
處
理
的
倫
理
學
將
不

會
解
證
抽
象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它
會
關
涉
到
文
字
。
他
說
，
顯
然
要
使
得
倫
理
學
成
為
一
解
證
的
科
學
所
必

績
的
一
切
東
西
，
乃
是
去
為
文
字
作
成
一
字
典
，
而
且
君
君
那
一
個
字
包
含
另
一
個
字
@
。
因
此
，
首
要
的
工

作
將
會
是
定
義
這
些
文
字
@
。
然
而
，
從
筆
記
簿
中
的
一
些
評
述
郎
很
清
楚
顯
示
，
巴
克
萊
理
解
到
即
使
在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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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在
尋
求
關
於
倫
理
語
詞
的
意
義
之
共
同
的
同
意
之
中
，
比
諸
關
於
代
數
符
號
之
意
義
方
面
，
會
有
遠
為
更

多
的
困
難
。
當
我
們
學
習
數
學
時
，
我
們
是
同
時
學
習
這
些
符
號
的
意
義
，
而
對
它
們
的
意
義
毫
無
先
入
的
成

見
;
但
是
在
倫
理
學
中
所
用
的
語
詞
，
情
形
卻
並
非
如
此
。
這
很
可
能
是
為
什
麼
巴
克
萊
從
來
沒
有
寫
出
「
人

類
知
識
之
原
理
」
一
書
中
處
理
倫
理
學
的
那
一
部
分
的
其
中
一
個
理
由
。

事
實
上
，
巴
克
萊
的
道
德
哲
學
乃
是
斤
段
的
和
沒
有
發
展
的
。
在
他
的
筆
記
簿
中
，
我
們
找
到
這
樣
一
個

使
人
驚
訝
的
肯
斷
•• 

「
感
官
的
快
樂
是
最
高
善

3
Z
B
B
Z
B
固
自
己
自
)
。
這
(
是
〉
道
德
性
之
偉
大
的
原

則
」
@
。
乍
君
之
下
這
是
一
個
愚
蠢
的
快
樂
主
義
之
表
示
。
但
是
，
直
接
地
跟
隨
同
一
條
目
之
內
的
文
字
展
示

出
這
會
是
作
出
一
個
輕
率
的
結
論
•• 

「
當
這
個
原
則
被
正
確
地
理
解
，
一
切
的
信
條
，
甚
至
聖
經
之
最
嚴
厲
的

信
條
，
都
可
以
清
楚
地
被
解
誼
。
」
因
為
，
如
果
感
官
的
快
樂
乃
是
最
高
善
或
最
高
的
美
德
這
一
陳
述
要
與
聖

經
之
最
嚴
厲
之
信
條
成
為
一
致
，
則
它
明
顯
地
不
可
以
以
它
的
表
面
的
意
義
而
被
理
解
。
此
外
，
巴
克
萊
在
其

他
的
條
目
中
，
在
不
同
種
類
之
快
樂
之
間
作
出
一
個
區
分
。
「
感
官
的
快
樂
作
為
快
樂
乃
是
善
的
，
而
且
是
一

個
有
智
慧
的
人
所
意
欲
的
。
但
是
，
如
果
它
是
可
鄙
的
，
這
時
它
不
是
作
為
快
樂
，
而
是
作
為
痛
苦
或
痛
苦
之

原
因
，
或
(
同
一
回
事
之
)
更
大
的
快
樂
之
喪
失
。
」
@
叉
，
他
表
示
說
，
「
一
個
不
是
為
了
要
得
到
永
恆
的

幸
福
而
行
動
的
人
必
定
是
一
個
異
教
徒
;
最
少
他
是
對
於
將
來
的
審
判
並
不
確
定
」
@
。
這
些
條
目
君
起
來
似

是
不
一
致
的
;
但
是
，
巴
克
萊
顯
然
是
以
「
感
宮
的
快
樂
」
兮
g
z

且

1
2
2
8
)
一
詞
意
指
被
感
覺
到
或
知

覺
到
的
快
樂
(
具
體
的
快
樂
)
，
而
不
是
在
一
個
獨
一
的
意
義
之
下
的
感
官
的
欲
望
之
滿
足
。
如
某
幸
福
是
人

類
生
命
之
目
的
，
它
必
績
是
某
些
具
體
的
東
西
，
而
不
只
是
一
抽
象
的
東
西
。
「
每
一
個
人
也
許
認
為
他
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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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人
之
為
快
樂
是
什
麼
，
或
一
個
對
象
之
為
善
是
什
麼
。
但
是
，
要
去
孤
立
於
一
切
獨
特
的
快
樂
去
形
構
一

個
幸
福
之
抽
象
觀
念
，
或
是
離
開
一
切
是
善
的
東
西
而
去
形
構
一
個
善
之
抽
象
觀
念
，
這
一
點
卻
是
很
少
人
能

移
偎
接
去
做
的..••.• 

。
而
且
，
在
教
果
上
，
在
對
於
知
識
最
有
用
的
部
分
之
腐
壤
上
，
抽
象
之
教
條
並
不
只
是

貢
獻
了
少
許
而
已
。
」

巴
克
萊
進
而
在
「
自
然
的
」
官
皂
白
色
)
快
樂
與
「
幻
想
的
」

(
2
E
S
H戶
口
已
〉
快
樂
之
間
作
出
一
個
區

分
，
自
然
的
快
樂
乃
適
當
於
人
之
為
一
理
性
的
以
及
一
感
性
的
存
有
，
而
幻
想
的
快
樂
則
只
滋
養
欲
望
而
沒
有

滿
足
它
。
他
假
定
自
我
貪
戀
(
在
『I
E
〈

0
)
作
為
幸
福
之
欲
墓
，
乃
是
行
為
中
的
領
導
的
動
力
;
但
是
他
強
調

理
性
的
自
我
貪
戀
，
而
且
在
與
理
性
之
快
樂
相
比
較
時
，
他
進
而
貶
抑
感
官
之
快
樂
，
正
如
在
他
的
後
期
著
作

中
，
特
別
是
在
「
西
利
斯
」
一
書
中
，
當
與
理
性
的
知
識
相
比
較
時
，
他
也
是
貶
抑
感
覺
的
。

巴
克
萊
的
一
些
評
述
星
現
為
代
表
功
利
主
義
安
門
戶
口E
E

口
眩
目
〉
以
及
這
個
觀
點•• 

共
同
的
善
(
岳
。

g
B

目
。
口
"
。
。3
而
非
私
人
的
幸
福
，
才
是
人
類
努
力
之
正
當
的
目
標
。
例
如
，
他
說
及
「
道
德
的
或
實
踐
的

真
理
，
乃
常
與
普
遍
的
好
處
相
連
結
」
@
。
而
且
，
在
關
於
「
消
極
的
服
從
」

(
N
M
R
-
忌
。
言
怯

R
R
S

一
書

中
，
我
們
讀
到
的
是
，
「
上
帝
所
設
計
的
一
切
的
人
、
一
切
的
國
家
、
世
界
的
一
切
時
代
等
之
一
般
的
健
康
快

樂
，
應
當
通
過
每
一
個
個
體
之
匯
同
的
行
動
而
被
獲
得
」
@
。
但
是
，
在
巴
克
萊
之
意
見
中
，
堅
持
要
求
共
同

的
善
並
不
與
堅
持
理
性
的
自
愛
之
優
先
性
有
不
相
容
之
處
。
因
為
，
後
者
並
不
意
謂
為
我
主
義

(
o
m
。

Z
B
)
，

它
包
含
我
們
所
稱
的
利
他
主
義

(
O
H
R
E
m
B
)
。
而
且
，
上
帝
已
是
這
樣
地
設
計
事
物
，
使
得
依
照
理
性
而
去

作
幸
福
之
追
求
，
常
常
會
對
共
同
的
善
與
一
福
利
有
所
貢
獻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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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
巴
克
萊
相
信
道
德
需
要
理
性
的
、
道
德
的
法
則
，
他
堅
持
理
性
可
以
確
立
一
個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
涵
蘊
著
人
類
之
自
由
與
義
務
。
但
是
，
肯
斷
普
遍
標
準
與
規
則
之
有
教
性
，
並
不
與
每
個
人
都
追
尋
他
自

己
的
利
益
這
一
說
法
不
一
致
。
道
德
法
則
所
命
令
的
是
，
我
們
應
當
依
照
理
性
來
尋
求
我
們
的
真
正
的
利
益
，

而
且
，
它
幫
助
我
們
去
確
立
我
們
的
真
正
的
利
益
是
在
那
襄
。
因
此
，
正
如
巴
克
萊
在
「
亞
爾
士
弗
朗
」
一
書

中
所
表
示
的
，
「
每
一
個
人
的
真
正
的
利
益
是
與
他
的
義
務
相
結
合
的
」
，
而
且
「
智
慧
與
美
德
乃
是
同
一
樣

東
西
」
。
@

巴克萊(三〉

由
於
巴
克
萊
相
信
理
性
的
自
愛
包
含
著
利
他
主
義
，
很
可
以
期
墓
他
會
攻
擊
他
所
認
為
是
霍
布
斯
的
狹
牢

的
為
我
主
義
。
在
「
亞
爾
士
弗
朗
」
→
書
中
，
他
也
同
時
攻
擊
孟
德
維
爾

(
Z
m旦
O
i
-
-
0
)
與
抄
甫
慈
白
利

(
m
g
3
2
σ自己
，
他
在
第
二
篇
對
話
錄
中
攻
擊
前
者
，
在
第
三
篇
對
話
錄
中
攻
擊
後
者
。
巴
克
萊
並
沒
有
接

受
道
德
感
之
理
論
(
仔
8
4

。
『
岳

O
B
O
E
-
m
g
8
)
，
而
在
他
的
觀
點
中
，
這
兩
位
哲
學
家
都
沒
有
理
解

在
道
德
生
活
中
理
性
之
功
能
，
他
們
也
沒
有
為
利
他
的
行
為
提
供
一
個
有
拔
的
動
力
。
他
們
兩
人
之
共
同
的
缺

點
，
和
他
們
各
自
的
特
殊
的
缺
點
，
例
證
了
自
由
思
想
家

(
p
o
o
l
岳
E
E

同
志
之
道
德
上
的
不
克
足
性
。
起
碼

對
於
沙
甫
慈
白
利
，
巴
克
萊
肯
定
地
是
不
公
平
的
，
而
且
他
錯
誤
地
鼓
述
他
的
觀
點
。
但
是
，
他
對
自
由
思
想

家
之
批
評
是
有
價
值
的
，
因
為
它
展
示
出
他
的
信
念
，
郎
，
道
德
不
是
自
律
的
，
而
且
它
必
讀
與
宗
教
連
結
起

來
。
「
良
心
總
是
預
設
了
一
個
上
帝
之
存
有
。
」
@
也
許
當
他
寫
「
亞
爾
士
弗
朗
」
一
書
時
，
巴
克
萊
已
經
被

布
特
勒
主
教
(
巴
巴
。
旬
出
E
E
C
之
說
教
所
影
響
;
但
是
，
這
一
點
似
乎
不
能
移
被
證
賞
。
然
而
，
他
漸
漸
相

信
，
正
如
布
特
勒
所
相
信
的
，
道
德
之
普
遍
規
則
在
道
德
生
活
中
有
一
真
實
的
重
要
性
，
而
且
倫
理
學
與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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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某
些
作
家
所
預
設
的
更
為
緊
密
地
連
結
。

這
些
簡
評
可
能
暗
示
巴
克
萊
提
出
關
於
倫
理
學
與
道
德
之
若
干
評
述
，
而
且
他
並
沒
有
嘗
試
去
使
得
它
們

完
全
地
一
致
，
更
不
要
說
有
系
統
地
發
展
它
們
了
。
而
且
，
的
確
是
真
的
，
我
們
不
能
移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找
到

任
何
可
以
適
當
地
被
稱
為
是
一
發
展
了
的
倫
理
學
系
統
之
東
西
來
。
同
時
，
在
關
於
「
消
極
的
服
從
」
一
書

中
，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一
些
東
西
，
這
些
東
西
也
許
可
以
被
稱
為
是
巴
克
萊
的
倫
理
學
系
統
之
導
論
。
而
且
，
在

這
一
節
快
完
結
之
前
，
也
許
值
得
把
注
意
力
投
到
那
些
相
干
的
段
落
去
。

作
為
行
動
的
一
個
原
理
，
自
愛
具
有
首
要
性
。
「
自
愛
由
於
是
一
切
其
他
之
原
則
，
乃
是
最
普
遍
的
，
而

且
是
最
深
入
地
銘
刻
在
我
們
心
中
的
，
很
自
然
的
我
們
會
以
事
物
之
為
適
合
於
增
加
或
損
害
我
們
自
己
之
幸
福

來
君
待
它
們
;
依
是
，
我
們
把
它
們
命
名
為
善
或
惡
。
」
@
初
時
，
一
個
人
乃
是
受
感
官
之
印
象
所
指
引
，
而

且
，
感
取
的
快
樂
與
痛
苦
被
親
為
是
善
與
惡
之
不
可
能
會
錯
的
性
徵
。
但
是
，
當
這
個
人
長
夫
後
，
經
驗
告
訴

他
，
當
前
的
快
樂
有
時
是
極
一
更
大
的
痛
苦
所
跟
隨
而
來
的
，
而
當
前
的
痛
苦
很
可
以
是
促
成
一
更
大
的
未
來

的
善
之
獲
得
。
進
一
步
，
當
靈
魂
之
更
高
貴
的
機
能
展
示
它
們
的
活
動
時
，
我
們
發
現
那
些
遠
超
出
感
官
之
善

之
上
的
善
。
「
由
是
，
在
我
們
的
判
斷
中
，
一
個
轉
變
被
形
成
;
我
們
不
再
聽
命
於
感
官
的
第
一
個
懇
求
，
而

是
繼
續
去
考
慮
一
個
行
動
之
遙
遠
的
後
果
，
有
些
什
麼
善
是
可
以
被
希
求
的
，
或
有
些
什
麼
惡
是
被
害
怕
為
由

它
而
來
的
，
此
考
盧
乃
是
依
照
事
物
之
習
慣
的
歷
程
而
作
的
。
」
@

但
是
，
這
只
不
過
是
第
一
步
。
對
於
與
時
間
比
較
之
永
恆
之
考
慮
展
示
給
我
們
知
道
，
每
一
個
合
理
的
人

都
應
該
這
樣
行
動
去
為
他
的
永
恆
的
利
益
而
最
有
故
地
作
出
貢
獻
。
進
一
步
，
理
性
展
示
出
來
，
有
一
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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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萊(三〉

帝
，
馳
可
以
使
人
類
永
恆
地
幸
福
或
永
恆
地
受
苦
。
而
跟
隨
這
一
點
而
來
的
是
，
合
理
的
人
會
使
他
的
行
動
符

合
於
上
帝
所
表
現
的
意
志
。
但
是
，
巴
克
萊
並
沒
有
完
全
遵
守
這
種
神
學
的
功
利
主
義
。
他
說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上
帝
對
於
被
造
物
所
共
有
的
關
係
，
則
我
們
將
會
作
出
同
攘
的
結
論
。
因
為
，
上
帝
作
為
一
切
事
物
之
製

造
者
與
保
存
者
，
乃
是
最
高
的
立
法
者
。
「
而
且
，
人
類
通
過
義
務
之
一
切
束
縛
，
而
不
小
於
利
益
之
束
縛
，

乃
被
限
定
去
服
從
她
的
法
則
。
」
@
義
務
與
利
益
指
向
同
一
的
方
向
。

但
是
，
除
了
從
歐
示
之
外
，
我
們
如
何
知
道
這
些
法
則
呢
?
「
法
則
乃
是
指
引
我
們
的
行
動
到
那
立
法
者

所
意
想
的
目
的
之
指
引
的
規
則
，
為
了
要
取
得
對
上
帝
的
法
則
之
知
識
，
我
們
首
先
應
該
去
探
索
那
個
目
的
是

什
麼
，
而
此
目
的
乃
是
祂
設
計
出
來
而
為
人
類
行
動
所
應
遵
行
的
。
」
@
這
個
目
的
必
定
是
善
的
，
因
為
上
帝

乃
是
無
限
地
善
的
。
但
是
，
它
不
可
能
是
上
帝
之
善
;
因
為
上
帝
已
經
是
完
美
的
。
是
以
，
此
目
的
必
定
是
人

類
之
善
。
現
在
，
正
是
道
德
上
的
善
使
得
這
個
人
而
不
是
那
個
人
對
上
帝
更
為
可
接
受
的
。
而
道
德
上
的
善
預

設
了
對
法
則
之
服
從
。
是
以
，
那
立
法
者
所
存
想
的
目
的
，
邏
輯
地
必
讀
先
於
個
體
之
問
的
一
切
分
化
。
而

且
，
這
是
意
謂
此
目
的
必
績
不
是
對
這
個
或
那
個
個
別
的
人
或
國
家
而
為
善
，
而
是
對
一
般
的
人
而
為
善
;

郎
，
對
於
所
有
人
而
為
善
。

從
這
一
點
跟
隨
而
來
的
是
，
「
不
管
什
麼
樣
的
實
踐
的
命
題
，
如
果
它
有
正
確
的
理
由
明
顯
地
顯
示
出
與

普
遍
的
健
康
快
樂
具
有
一
必
然
的
連
結
，
則
它
將
被
視
為
是
受
上
帝
之
意
志
所
命
令
的
」
@
。
這
些
命
題
被
稱

為
「
自
然
之
法
則
」
Q
m
d
S
旦
旦

E
8
)
，
因
為
它
們
是
普
遍
的
而
且
是
從
上
帝
而
不
是
從
刑
法
之
制
裁
而

衍
生
出
它
們
的
義
務
的
。
它
們
被
說
為
是
刻
印
在
心
靈
上
的
，
因
為
它
們
是
人
類
所
熟
知
的
，
而
且
通
過
良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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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被
激
勵
的
。
它
們
被
稱
為
是
「
理
性
之
永
值
的
規
則
」

(
O
B
E缸
片
已
自
已

B
m
g

口
)
，
因
為
「
它
們
是
從

事
物
之
本
性
所
必
然
地
產
生
的
，
而
且
，
可
以
通
過
理
性
之
不
可
能
錯
誤
之
演
繹
而
被
解
證
出
來
」
。
@

這
一
個
倫
理
學
系
統
之
概
述
具
有
某
些
價
值
，
因
為
它
把
一
些
當
時
的
論
題
之
考
慮
，
諸
如
自
愛
在
道
德

生
活
中
的
位
置
、
義
務
與
利
益
之
關
係
以
及
共
同
的
善
之
作
為
行
為
之
目
的
等
，
與
一
些
傳
統
的
元
素
，
諸
如

→
個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之
觀
念
，
此
觀
念
並
不
是
由
上
帝
之
任
意
的
意
志
而
是
由
一
客
觀
的
目
的
所
決
定
的
等

等
，
結
合
起
來
。
同
時
，
在
展
示
出
巴
克
萊
堅
持
理
性
在
道
德
方
面
立
功
能
，
它
也
是
具
有
價
值
的
。
在
這
一

方
面
，
很
可
能
巴
克
萊
起
碼
在
若
平
輕
微
的
程
度
上
受
到
劍
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所
影
響
。
正
如
我
們
巴
君
到

的
，
他
談
到
「
理
性
之
永
值
的
規
則
」
，
而
且
他
肯
斷
「
在
道
德
方
面
，
行
動
之
永
恆
的
規
則
具
有
在
幾
何
學

中
的
命
題
之
同
樣
的
不
可
變
的
普
遍
的
真
理
性
。
它
們
兩
者
都
不
情
待
於
情
境
或
偶
發
事
件
，
而
是
在
一
切
時

間
，
→
切
地
點
，
沒
有
限
制
或
例
外
之
下
為
真
的
。
」
@
但
是
，
雖
然
巴
克
萊
之
概
述
具
有
若
干
價
值
，
作
為

→
個
道
德
哲
學
家
而
言
，
他
並
不
能
與
布
特
勒
同
等
。

西洋哲學史

九
、
關
於
巴
克
萊
之
影
響

要
理
解
巴
克
萊
自
己
對
他
的
哲
學
之
態
度
，
我
們
必
讀
牢
記
他
的
關
切
，
帥
，
去
證
明
上
帝
的
存
在
及
預

知
的
活
動
，
與
靈
魂
之
精
神
性
與
不
朽
性
。
他
相
信
通
過
他
對
物
質
實
體
之
理
論
之
批
評
，
他
已
使
得
唯
物
論

失
去
它
的
主
要
的
基
住
。
「
物
質
實
體
曾
經
對
一
切
時
代
中
的
無
神
論
者
是
一
個
如
何
偉
大
的
朋
友
，
這
是
毋

需
去
述
說
的
。
他
們
的
一
切
畸
形
的
系
統
在
物
質
實
體
之
上
具
有
這
麼
明
顯
與
必
要
的
倚
賴
性
，
一
旦
這
個
基



巴克萊〈三〉

石
被
移
除
，
這
整
體
的
構
造
除
了
崩
調
以
外
再
不
可
能
有
其
他
選
擇
。
」
@
為
了
要
理
解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如
他

理
解
它
的
樣
子
，
有
必
要
記
住
他
的
宗
教
的
、
辯
解
的
與
道
德
的
價
值
。

但
是
，
我
們
很
難
宣
稱
在
巴
克
萊
的
哲
學
中
的
形
上
學
的
要
素
曾
經
發
揮
過
很
大
的
影
響
力
。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是
它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要
素
。
正
如
我
們
將
在
下
列
各
章
君
到
的
，
休
議
發
展
了
他
的
現
象
主
義
式
的
分

析
。
而
在
十
九
世
紀
時
，
彌
爾
乞
﹒
伊
巴
巴
)
稱
贊
他
的
「
三
個
第
一
流
的
哲
學
的
發
現
，
每
一
個
都
足
以

構
成
在
心
理
學
中
的
革
命
，
而
且
通
過
它
們
的
結
合
，
它
們
曾
決
定
了
後
來
的
哲
學
玄
思
之
整
個
路
向
」
@
。

依
照
彌
爾
，
這
三
個
發
現
乃
是
巴
克
萊
之
視
覺
的
知
覺
之
理
論
(
郎
，
在
「
親
覺
新
論
」
一
書
中
所
闡
述
的
理

論
)
，
他
所
肯
定
之
推
理
總
是
關
於
個
別
的
東
西
的
，
以
及
他
的
觀
點
，
即
真
實
物
包
含
感
覺
之
集
合
或
組

織
。
(
彌
爾
自
己
把
具
體
物
定
義
為
感
覺
之
一
個
持
久
的
可
能
性
。
)

彌
爾
在
談
及
巴
克
萊
之
重
要
性
時
是
頗
為
合
理
的
。
他
保
持
作
為
三
位
特
出
的
古
典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者
之

一
，
而
他
的
思
想
，
在
它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側
面
，
對
於
後
來
在
這
個
傳
統
中
發
展
的
英
國
哲
學
有
著
直
接
的
影

響
。
今
天
，
當
語
言
分
析
之
運
動
在
英
國
思
想
中
是
這
麼
興
旺
，
對
於
他
對
這
種
分
析
之
理
論
與
實
踐
之
預
先

參
與
文
引
起
特
殊
的
興
趣
。
而
且
，
在
他
的
思
想
中
這
-
個
要
素
之
應
被
引
導
出
來
乃
是
很
重
要
的
。
但
是
，

巴
克
萊
自
己
無
疑
會
覺
得
遺
憾
的
是
，
在
他
的
哲
學
中
較
為
形
上
的
要
素
一
般
卻
被
那
些
在
其
他
基
礎
上
尊
崇

他
的
人
認
為
不
可
接
受
。

.357.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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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 @ @ @ @ @ @ @ @ @ @ @ 

註

巴
克
萊
看
起
來
似
乎
是
自
相
矛
盾
。
但
是
，
正
如
在
上
一
章
所
提
及
的
，
當
他
說
「
支
持
偶
然
性
骨
」

一
詞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
他
是
提
到
在
物
質
實
體
與
觀
念
之
間
所
被
宣
稱
的
關
偉
。
在
這
里
，
他
是
在
計

論
精
神
實
體
或
心
靈
與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像
。

NU. 

一
，
八
九
;
E
'

頁
七
九
呈
入
。
。

、
一
，
一
=
一
九
;
頁
一O
丘
。

、
一
，
一
三
五
;
E
'

頁
一
o
=
了

同
上
。

、
一
，
-
一
七;
E
'

頁
丘
-
一
。

、
一
，
一
回
0
;
E

，
頁
一

O
A
。

同
上
。

、
一
，
一
=
一
八;
E
'

頁
一
O
回
。

.. 苟

可"')

五
八
一
;
I

，
頁
-
r二
一
。

、
一
，
八
九
;
E
'

頁
入
0
。

、
一
，
一
回
五
;
耳
，
頁
一
O
七
。

~ 

凹
，
五
;
頁
一
回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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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一
回
八
;
E
'

頁
一
O

九
n

<<ð æ 
同
上
。

~ 

田
，
五
;
盟
，
頁
一
四
七
。

ææø 
F芯

一
，
一
四
七
;
E

，
買
一
O

入
。

、
(") 

五
入
0
;
I
'

頁
七
-
一
。

、
一
，
一
三
八
;
E
'

頁
一
O

四
。

@ 

L
F呆
物
體
之
存
在
被
界
定
為
故
知
覺
Q
R
a
1
)
，
則
把
精
神
或
心
靈
之
存
在
界
定
局
知
覺
G
O
B
-
-

3
8
)
乃
是
自
然
之
率
。
因
虐
待
這
兩
者
乃
是
相
闋
的
。
但
是
，
由
於
物
體
被
說
為
是
刻
印
在
心
靈
上
而

且
是
由
它
們
所
知
覺
的
觀
念
，
去
堅
持
心
靈
即
是
觀
念
之
實
體
與
知
覺
觀
念
之
主
體
(

，
乃
是
台
然
之
率
。
巴
克
呆
沒
有
釐
清
由
持
他
的
不
同
的
談
論
方
式
所
到
生
的
混
亂
。

「
支
持
」

自
￡
o
o
H
m〉

@ 

"'t:I 

一
，
一
回
一
;
E

，
頁
一
O

丘
。

@ 

同
上
，
買
一
O
六
。

@ 

同
上
，
買
一
O

丘
。

@ 

同
上
，
買
一
O

六
。

@ 

同
上
，
頁
一
O

丘
。

@ 

、
一
，
三
四
;
H

，
買
五
丘
。

@ 

、
一
，
六
二
;
E

，
頁
六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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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
R


b
﹒
足
﹒

h

b
-
h
h﹒

ι
 

b
﹒
足
﹒
一
七
;
血
，
頁
-
f
A。

@ 

已

@ 

可

@ 

、

@ @ @ @ @ 

b-hh 

@ 

phh b 
.. 

hh 

PR 
@ @ @ 

b 

@ 

已
-
R

@ 

b 

@ 

b 

@ 

、

@ 

::r:,. 

-
一;
E

，
買
-
一
一
一
。

一
，
一
。
毛
;
E

，
買
入
入
。

一
，
一
o
=

一;
E
'

頁
八
六
。

一
;
血
，
買
一
一

-
A三
;
E
'

頁
-
一
回
。

F
A
A
A
;
血
，
頁
-
一
入
。

三
九
;
E
'

頁

-
-
0。

三
五
;
血
，
頁
一
丸
。

六
九
;
血
，
頁
-
一
九
。

三
九
.
，
血
，
頁-
-
0。

hh
. 
采
二
一
;
血
，
頁
三
0
。

七
一
;
頁

=
-
0。

~ 

由
與
六
;
血
，
頁
三
-
一
。

~ 

﹒
占1
E
'

頁
一
-
一
。

n 

七
八
二
;
I
'

頁
九
四
。

凹
，
-
一
;
血
，
頁
一
回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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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
四
六
;
日
，
頁
一
O

七
五
一
O

八
。

b 

-
一;
E
'

頁
二
一
-
一
。

、

，
一
四
八
;
E
'

頁
一
O
丸
。

、

，
一
五
-
一;E
'

頁
一

。

~ 

凹
，
二
三
;
E
'

頁
一
七
三
。

同
上
。

~ 

四
，

-
A
A
;血
，
頁
一
六
三
。

』

凹
，
一
七
;
血
，
頁
一
六
回
。

同
上
。

同
上
。

』

凹
，

-
-
0
;
血
，
頁
一
六
八
五
一
六
丸
。

同
上
。

b且

田
，
-
一
-
一
;
E
'

頁
一
七
一
。

b 

三
;
E
'

頁
-
一
三
一
呈
-
-
z
-
F
一
。

、
﹒

，
五
七
;
E
'

頁
六
五
。

'
-
;
-
u

﹒
一
民
回

可
﹒

'
丸
。
;
E
'

頁
八
0
;

參
照

已

-
一;
E

，
頁
-
一-
f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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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i)~ 

』

白
，
一
回
;
血
，
頁
一
五
九
。

同
上
，
買
一
五
九
至
六
。
。

b 

7
，
E
'

頁
-
一
四
五
至
三
四
七
。

也

-
一
;
日
，
頁
-
一
一
-
一
。

fþflþ~ (iY~(i9 

同
上
。

b 

三
;
E
'

頁
-
一
三0
至
二
三
三
。

同
上
，
頁
二
五
二
。

同
上
，
頁
二
五
四
。

同
上
，
頁
二
五
二
。

(
旦
旦
的
)'
-
一
五
三
一
;
E
'

頁
一

-
-
0。

「
面
利
所
」

「
面
剝
所
」

「
由
利
斯
」

'
-
一
六
六
，H
'

頁
一
二
丘
。

Q) 0 

，
二
入
九
，
日
，
頁
一
=
一
四
至
一
=
-
f
A
。

~tl9f! 

b 

。

三
;
E
'

頁
二
四
一

、
'
六
五
;
H
'

頁
六
九
。

h 

田
，
一
四
;
血
，
頁
一
六

0
。

@ 

b 

三
;
巨
，
頁
二
三
七
。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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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b b 、
﹒

、
﹒、

才、3

八
O
O
;
I
'

頁
九
六
。

<":l 

f
A八
四
;
I
'
頁
六
丸
。

-
一;
E

，
頁
-
一
一
田
。

C‘3 

六
八
六
;
I
'

頁
八
三
一
。

三
一;
E
'

頁
二
三
0
。

-
一;E
'

頁
-
二
三
了

<":l 

八
三
四
;
I
'

頁
九
八
。

C‘3 

八
二
五
;
I
'

頁
九
八
。

官、

入
-
一
-
一
;
I

，
頁
九
八
。

I
'

頁
-
一
五
一
及
以
役
。

、
﹒

tl'l 、
﹒

、
﹒、、、

的

六
八
八
;
I
，
七
八
四
。

一
-
一
五;I
'

頁
-
一
-
三

的

頁
一
七
;
I
'

頁
八
七
。

<":l 

六
九
七
;
I
'

頁
八
五
。

C‘3 

七
五
五
;
I

，
五
九
三
。

才3

六
九
0
;
I
'

頁
入
回
。

<":l 

八
頁
三
;
1

，
頁
一
O

一
。

。



第五卷 .364.西洋哲學史

@ 

、
-
可‘3

七
六
九
;
I
'

頁
九
三
。

@ 

、
寸3

七
七
=
一;
I

，
頁
九
三
。

@ 

、
﹒

r、

七
七
六
;
I
'

頁
九
三
。

(iDt)~ 

、
一
，
一
O
O
;

日
，
頁
入
四
至
八
五
。

~ 

四
;
血
，
頁
一
七
八
。

「
消
挂
的
服
從
」
(
可h
H
h
h
w
凡
迪
馬
。
悍
的
丸
於
這
是
)

@ 

~ 

三
，
-
0
;
血
，
頁
一
-
一
九
。

@ 

~ 

，
一
-
一
;
血
，
頁
五
一
一

@ 

「
消
極
的
服
從
」
，
五
;
血
，
頁
一
九
。

@ 

同
上
。

G@) @il 

同
上
，
六
;
血
，
買
二
0
。

同
上
，
七
;
血
，
頁

-
-
0。

同
上
，

一
;
血
，
頁
二
二
。

flID G 

同
上
，
一
之
;
血
，
頁
二
三
。

同
上
，
五
三
;
血
，
頁
四
五
。

@ 

，
九
二
;
E
'

頁
入
一
。

(
b
r
h
的
立
h
N
H
E
M
H
M
W
h
H

悼
H
h
N
b
r
h
N
h
H
W
M
W

丸
。
這H
W
)

@ 

「
論
文
與
討
論
」

，
七
.
，
血
，
頁
二
一
。

，
由
，
一
五
五
。



第
十
四
章

休

讓

、
生
平
及
著
作

休誤(一〉

正
如
我
們
所
君
到
的
，
洛
克
把
有
關
我
們
的
一
切

觀
念
終
極
地
來
說
乃
是
從
經
驗
中
生
起
的
這
一
原
則
，

與
一
適
度
的
形
上
學
結
合
起
來
。
雖
然
巴
克
萊
通
過
排

拉
洛
克
對
物
質
實
體
之
概
念
，
而
把
經
驗
主
義
比
諸
洛

克
更
推
進
了
一
步
，
然
而
，
他
是
利
用
經
驗
主
義
來

為
一
精
神
主
義
者
的
形
上
哲
學
服
務
的
。
完
成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實
驗
之
工
作
而
且
展
示
出
對
歐
陸
理
性
主
義
為

一
不
相
妥
協
的
反
題
之
工
作
，
乃
由
大
衛
﹒
休
誤
(

包
§
R
h
H
h
還
為
〉
所
完
成
。
因
此
，
近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觀
休
誤
為
他
們
所
採
取
的
哲
學
之
宗
師
。
我
並
不
是

.365.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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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謂
近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揉
取
休
誤
的
一
切
論
斷
，
或
模
仿
後
者
表
達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理
論
與
分
析
之
一
切
方

式
。
但
是
，
休
讓
對
於
近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而
言
，
仍
然
是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末
真
正
出
色
的
哲
學
家
，
他
認
真

地
對
待
經
驗
主
義
，
並
且
努
力
去
發
展
一
套
一
貫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哲
學
。

大
衛
﹒
休
議
在
一
七
一
一
年
生
於
愛
丁
堡

(
E
E
E
H嘻
)
。
他
的
家
里
希
望
他
成
為
一
位
律
師
，
但

是
，
他
坦
承
自
己
被
文
學
的
熱
情
所
支
配
，
而
且
感
到
「
除
了
對
哲
學
與
一
般
學
問
之
追
求
外
，
對
其
他
一
切

事
物
都
有
一
不
能
克
服
的
厭
惡
之
感
」
。
然
而
，
休
誤
的
父
親
並
沒
有
足
侈
的
財
力
容
許
他
的
見
于
去
發
揮
他

的
傾
向
，
而
後
者
前
往
布
列
斯
圖

S
S
E
-
)
從
商
。
這
並
不
是
一
個
成
功
的
試
驗
，
而
在
數
個
月
的
不
愉
快

的
工
作
之
後
，
休
誤
前
往
法
國
，
決
定
把
自
己
投
入
到
文
學
之
追
求
中
，
而
且
為
了
彌
補
他
的
收
入
不
足
，
而

全
面
地
節
約
。
他
生
活
在
法
國
的
期
間
，
郎
一
七
三
四
到
一
七
三
七
年
之
間
，
寫
出
了
他
的
著
名
的
作
品
，
「

人
性
論
」
(
』
刊
R
R
N
H
r
鳥
。

H
N
H
H
h
§
§
h
b
H
R
E
)
。
此
書
以
三
卷
出
版
(
一
七
三
八
至
一
七
四
0
年
)

而
且
，
依
照
它
的
作
者
所
述
，
它
「
在
印
出
來
之
後
師
已
死
亡
」
'
甚
至
沒
有
刺
激
起
「
那
些
狂
熱
者

(
N
E


-
R
C
之
中
的
任
何
抱
怨
」
。

→
七
三
七
年
他
從
法
國
回
來
之
後
，
休
護
與
他
的
母
親
和
兄
長
住
在
蘇
格
蘭(
m
g
E旦
)
。
在
一
七
四

一
至
一
七
四
二
年
，
他
出
版
了
「
道
德
與
故
治
論
文
集
」
(
阿
巴
忌
的
﹒
足
。
這
內
心
法
包
句
。
志
恥
而
且
)
;
而
這
部

著
作
之
成
功
，
刺
激
他
去
嘗
試
重
寫
「
人
性
論
」
'
希
望
在
新
的
形
式
之
下
，
它
會
較
為
大
眾
所
接
受
。
一
七

四
五
年
，
休
誤
申
請
在
愛
丁
堡
大
學
(
開
包E
Z

品
冒
巴
口
才
O
H
m
-
G
)
之
倫
理
學
與
精
神
哲
學

(
2
E
B
自
已

3
2

白
色
的

H
U
E
-

。

g
Z
己
的
職
位
，
但
是
他
之
懷
疑
主
義
與
無
神
論
之
聲
名
使
得
他
的
申
請
沒
有
成
功
。
當

西洋哲學史



了
私
人
導
師
一
年
之
後
，
他
以
聖
克
雷
將
軍
秘
書
之
身
分
到
國
外
，
直
到
一
七
四

九
年
才
回
到
家
襄
。
在
此
段
期
間
，
他
對
於
「
人
性
論
」
第
一
部
分
之
修
訂
在
一
七
四
八
年
印
出
，
提
名
為
「

關
於
人
類
悟
性
之
哲
學
論
文
集
」
(
可
E
E
S
』V
E
n
a
N
N
叫g
h
H
B
S
R
m
這
全

h
h
R這
§
同
志
弘
達
的
古
瓷
古
巴
。

第
二
版
在
一
七
五
一
年
出
現
，
而
休
讓
給
這
部
新
書
一
個
它
現
在
擁
有
的
名
稱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
注
這

閃
念
丘
之
S

驚
奇
丘
之
同
忌
器
為
這
司
法h閃
電
M
M
a
a
h
E
a
h
)

。
同
一
年
，
他
出
版
了
「
道
德
原
理
之
研
究
」
(

k
g
h
s
玄
之
S
R

建

a
m
a
h忠
心
、
立
法
的
札E
S

去
足
。
這
內
的
)
，
它
幾
乎
是
「
人
性
論
」
第
三
部
分
之
重

鑄
，
而
且
被
它
的
作
者
認
為
是
他
的
著
作
中
最
好
的
一
部
。
在
一
七
五
二
年
，
他
出
版
了
他
的
「
政
治
評
論
」

(
可
。N
E
S
N
b
r
n達

2
8
)
，
這
部
書
為
他
贏
得
相
當
的
聲
譽
。

同
一
年
，
即
一
七
五
二
年
，
休
龍
成
為
在
愛
丁
堡
律
師
公
會
之
圖
書
館
管
理
員
，
而
且
與
他
的
姐
姐
住
在

戲
中
，
而
他
的
哥
哥
已
在
前
一
年
結
婚
。
由
於
得
到
圖
書
館
的
使
用
之
幫
助
，
他
開
始
專
注
於
著
述
英
格
蘭
的

歷
史
。
在
一
七
五
六
年
，
他
出
版
了
一
部
大
不
列
顛
之
歷
史

t
E
M
E
去
。
」
司
的
這
已
旬
立
言
言
)
，
從
詹
姆

士
一
世
(
M
B
E
B
M
)登基
到
查
理
斯
一
世
(
白
宮
已
。
胡
同
)
逝
世
為
丘
，
而
隨
著
在
一
七
五
六
年
出
現
此
書
的

第
二
卷
，
把
大
不
列
顛
的
歷
史
繼
續
到
一
六
八
八
年
的
革
命
。
一
七
五
九
年
印
出
了
他
的
「
在
都
德
王
朝
下
之

英
格
蘭
歷
史
」
(
同
2
月
。
毛
毛
阿
是
古
義
§
R
H
G
『

H
b
h
h
E
R

夫
可
思
念
品
，
而
在
一
七
六
一
年
，
叉

印
出
他
的
「
從
凱
撒
入
侵
到
亨
利
第
七
登
基
之
英
格
蘭
歷
史
」

(
h
H
M
峙
。
毛
毛
阿
拉
宮
泛
、
。
還
皂
白

L
E
S
Q
M
E
a
屯
-
T
N宮帥
的
是
忌
、
古

H
b
R
K
A
n
n
a
h
E
W
H

毛
同
§
還
可

H
H
)
。
在
這
一
段
時
間
之
中
，
他
並
沒

有
出
版
多
少
與
哲
學
有
關
的
著
作
，
雖
然
他
的
「
四
篇
論
文
」

b
g
h
h立
民
8
2
)
在
一
七
五
七
年
出

(
G
O
口
O
H
m
H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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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
此
書
包
括
一
篇
關
於
宗
教
之
自
然
史
的
論
丈
。

一
七
六
三
年
，
休
誤
隨
同
派
駐
法
國
之
英
國
大
使
賀
特
一
禍
伯
爵
(
H
V
o
g且
已

Z
O
H
R
R
a
〉
前
往
巴

黎
，
而
且
在
一
陵
期
間
，
他
是
大
使
館
的
秘
書
。
在
巴
黎
時
，
他
結
交
了
與
百
科
全
書
派
有
關
的
一
蠹
法
國
哲

學
家
，
而
當
他
在
一
七
六
六
年
回
到
倫
敦
時
，
把
盧
梭
(
M
H
Z
g
g
z
)
也
帶
回
來
，
雖
然
後
者
之
多
疑
的
性
格

很
快
就
導
致
他
們
的
關
係
破
裂
。
休
誤
曾
經
當
了
兩
年
的
副
國
務
卿
部
長
(
包
旦
。
7
8

月
皂
白
咱
們
沌
的S
H
0
)但

在
一
七
六
九
年
他
回
到
愛
丁
堡
，
一
七
七
六
年
他
在
那
襄
逝
世
。
他
的
關
於
自
殼
與
靈
魂
不
城
之
論
文
在
一
七

七
七
年
以
無
名
氏
的
方
式
印
出
，
而
在
一
七
八
三
年
則
以
休
誤
之
名
義
印
出
。

由
他
的
朋
友
亞
當
﹒
斯
密
(
〉
a
m
s
m
S
R
V
)
所
編
輯
的
，
休
誤
的
自
傅
在
一
七
七
七
年
出
版
。
在
此
書

中
的
一
段
常
被
引
用
的
文
字
中
，
他
描
述
自
己
為
三
個
共
有
平
和
傾
向
、
能
控
御
脾
氣
‘
具
有
一
開
朗
、
倪

靈
與
輕
鬆
幽
默
的
人
，
能
移
與
人
相
處
，
但
不
易
引
起
敵
意
，
而
且
在
我
的
一
切
情
緒
中
都
極
有
節
制
的
人
。

即
使
是
我
的
主
導
的
情
緒
，
間
，
我
對
文
名
之
熱
愛
，
亦
從
未
腐
蝕
我
的
脾
氣
，
更
不
要
說
我
的
常
有
的
失
望

了
。
」
通
過
查
理
孟
伯
爵
可

Z
S
H
H

丘

n
g
H
H
O
B
S
C之
回
憶
來
判
斷
，
他
的
形
像
似
乎
與
讀
他
的
著
作

的
人
所
會
自
發
地
歸
屬
於
他
的
任
何
東
西
有
很
大
的
臣
離
。
因
為
，
依
照
查
理
孟
之
回
憶
，
休
誤
君
起
來
更
像

是
「
一
個
嗜
吃
海
龜
的
議
員
，
遠
多
於
像
一
位
優
雅
的
哲
學
家
」
。
同
時
我
們
得
知
，
他
說
英
語
時
帶
有
非
常

廣
泛
的
蘇
格
蘭
腔
調
，
而
且
他
的
法
文
更
不
標
準
。
然
而
，
雖
然
他
的
個
人
的
形
像
與
他
的
腔
調
對
於
那
些
喜

歡
知
道
著
名
人
物
之
細
節
的
人
來
說
是
有
價
值
的
，
但
這
些
顯
然
與
他
作
為
一
個
哲
學
家
之
重
要
性
與
影
響
力

是
不
相
平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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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人
性
之
科
學

休誤(一〉

在
他
的
「
人
性
論
」
的
導
言
中
，
休
訣
指
出
一
切
的
科
學
都
典
人
性

(
E
B
B
E
E
8
)
有
某
種
關
係
。

他
說
，
這
在
邏
輯
、
道
德
、
文
學
與
政
治
方
面
都
很
明
顯
。
邏
輯
乃
是
關
於
人
類
的
推
理
機
能
之
原
理
與
運

作
，
與
我
們
的
觀
念
之
本
性
;
道
德
與
文
學
(
美
學
)
處
理
我
們
的
品
味
與
情
躁
。
數
學
、
自
然
哲
學
與
自
然

宗
教
的
確
似
乎
是
關
於
一
些
與
人
類
頗
為
無
關
的
題
目
。
但
是
，
它
們
是
為
人
類
所
知
者
，
而
且
也
是
由
人
類

來
判
斷
在
這
些
知
識
之
類
別
中
，
什
麼
是
真
的
和
什
麼
是
假
的
。
進
一
步
來
說
，
自
然
宗
教
不
但
只
處
理
神
之

本
性
，
而
且
也
處
理
上
帝
對
我
們
的
安
排
和
我
們
對
她
的
義
務
。
是
以
，
人
性
乃
是
科
學
之
「
首
都
或
中
心
」
，

而
且
我
們
之
應
當
發
展
出
一
個
人
之
科
學
乃
共
有
最
高
無
上
的
重
要
性
。
這
樣
的
一
種
科
學
如
何
被
完
成
呢
?

就
是
通
過
運
用
實
驗
方
法

(
2
3
Z
B
B
E
E
E
E
3
而
作
出
來
的
。
「
由
於
人
之
科
學

(
H
V
O
m
a
g
s
民

自

8
)
是
其
他
科
學
之
唯
一
的
鞏
固
基
礎
，
所
以
，
我
們
所
能
給
與
這
一
門
科
學
本
身
之
唯
一
的
鞏
固
基
礎
，

必
定
是
建
立
在
經
驗
與
觀
察
之
上
。
」
@

是
以
，
休
誤
的
「
人
性
論
」
乃
是
由
一
個
頗
為
不
小
的
野
心
所
激
發
出
來
的
。
「
因
此
，
在
假
裝
去
說
明

人
性
的
原
理
時
，
我
們
在
實
際
上
是
為
科
學
提
供
一
套
完
整
的
系
統
，
而
此
系
統
乃
是
建
立
在
一
個
幾
乎
是
全

新
的
基
礎
之
上
，
而
且
也
是
這
些
科
學
能
移
穩
固
地
建
立
於
其
上
的
唯
一
的
基
礎
。
」
@
他
的
觀
點
是
，
這
個

曾
經
被
應
用
到
自
然
科
學
中
有
如
此
成
就
的
實
驗
方
法
，
應
該
同
樣
地
被
應
用
到
對
於
人
的
研
究
之
中
。
這
即

是
說
，
我
們
應
當
開
始
對
人
類
的
心
理
過
程
以
及
對
於
人
類
的
道
德
行
為
作
仔
細
的
觀
察
，
且
努
力
去
確
定

.369.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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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們
的
原
理
與
原
因
。
的
確
，
在
這
個
領
域
內
，
我
們
不
能
移
揉
用
，
例
如
在
化
學
中
，
完
全
同
樣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實
驗
。
我
們
必
讀
滿
足
於
那
些
在
內
省
之
中
以
及
在
人
類
的
生
活
與
品
行
之
觀
察
中
所
給
與
我
們
之
資
料

。
但
是
，
不
論
如
何
，
我
們
必
氯
從
經
驗
的
資
料
開
始
，
而
不
是
從
任
何
對
人
類
心
靈
的
本
質
之
偎
裝
的
直
覺

開
始
，
而
這
種
直
覺
乃
是
在
我
們
所
能
掌
揖
之
外
的
。
我
們
的
方
法
必
績
是
歸
納
的
而
不
是
演
擇
的
。
而
且
，

「
當
這
一
類
的
實
驗
被
小
心
地
收
集
與
比
較
，
我
們
可
以
期
望
在
它
們
之
上
建
立
起
一
個
科
學
，
這
個
科
學
在

確
定
性
方
面
不
會
比
任
何
其
他
的
人
類
的
理
解
更
為
不
佳
，
而
且
在
功
教
方
面
將
會
遠
為
優
越
於
這
些
其
他
的

理
解
」
。
@

西洋哲學史

因
此
，
休
護
之
意
圖
是
去
盡
可
能
地
把
牛
頓
式
的
科
學
之
方
法
擴
展
到
人
性
本
身
去
，
而
且
把
洛
克
、
沙

甫
慈
白
利

(
m
E
D
O各自
己
、
哈
奇
遜
(
自

E
n
v
o
m。
口
)
與
布
特
勒
(
囡
囡
且2)等
所
開
始
的
工
作
推
進
一
步
。

他
當
然
若
得
出
來
，
人
性
之
科
學
在
某
些
意
義
之
下
是
不
同
於
物
理
科
學
的
。
例
如
，
他
採
用
內
省
之
方
法
(

岳
。
B
O

岳
。
a
a
E
R
S

音
色
。
自
)
，
而
且
他
顯
然
地
意
識
到
這
個
方
法
在
心
理
學
的
領
域
以
外
是
不
能
應
用

的
。
同
時
，
他
跟
其
他
的
先
於
康
德
的
敵
蒙
時
期

Q
H
O
l閑自
告
口
開
口

H
G
V
H
g
目

B
C
之
哲
學
家
→
樣
，
對
於

物
理
科
學
與
心
靈
或
「
精
神
」
之
科
學
之
間
的
差
別
，
沒
有
足
侈
的
理
解
。
然
而
，
這
方
面
的
一
個
更
佳
的
理

解
，
部
分
是
因
把
「
自
然
哲
學
」

(
E
E
E
-巷
口
。
每
月
是
)
之
一
般
概
念
擴
展
到
人
之
科
學
去
的
實
驗
所
產
生

出
來
的
結
果
。
而
且
，
君
到
從
文
藝
復
興
(
因

g

品
開
胸
口8
)
以
來
自
然
科
學
中
之
重
大
的
進
展
，
則
這
個
實
驗

之
被
做
出
來
乃
是
無
足
為
怪
的
。

在
「
人
類
理
解
研
究
」
→
書
中
，
休
護
說
人
性
之
科
學
可
以
以
兩
種
方
式
來
處
理
。
一
位
哲
學
家
很
可
以



休讀(一〉

把
人
類
視
為
主
要
地
是
為
行
動
而
生
的
，
而
且
抱
著
激
起
人
類
去
作
美
德
的
行
為
，
而
把
自
己
投
到
展
示
德
行

之
美
的
方
面
去
。
或
者
，
他
可
以
把
人
類
觀
為
是
一
推
理
的
存
有
者
而
非
一
活
動
的
存
有
者
，
而
且
把
自
己
投

入
於
對
人
類
的
理
解
之
敵
蒙
而
不
是
人
類
的
品
行
之
改
進
上
。
這
第
二
類
的
哲
學
家
「
把
人
性
視
為
是
一
思
辨

之
主
體
，
而
且
以
一
精
確
的
考
察
來
橡
查
它
，
從
而
去
找
出
那
些
姐
範
我
們
的
理
解
，
激
發
我
們
的
情
操
，
以

及
使
我
們
對
任
何
獨
特
的
對
象
、
行
動
或
行
為
去
贊
同
或
譴
責
之
原
理
」
@
。
第
一
類
哲
學
乃
是
「
容
易
與
明

顯
的
」
而
第
二
類
哲
學
則
是
「
精
確
而
深
奧
的
」
。
一
般
的
人
自
然
是
喜
愛
第
一
類
哲
學
的
;
但
是
，
如
果
第

一
類
哲
學
擁
有
任
何
確
實
的
基
礎
，
則
第
二
類
哲
學
是
需
要
的
。
真
的
，
抽
象
的
與
深
奧
的
形
上
的
玄
思
是
沒

有
結
果
的
。
「
但
是
，
把
學
問
完
全
從
這
些
深
奧
難
懂
的
問
題
解
放
出
來
的
唯
一
的
方
法
，
是
認
真
地
探
究
人

類
的
理
解
之
本
性
，
而
且
從
對
於
它
的
能
力
與
能
量
之
一
個
精
確
的
分
析
中
，
展
示
出
它
根
本
上
不
適
用
於
這

樣
遙
遠
與
深
奧
難
懂
的
題
目
。
為
了
在
以
後
生
活
得
輕
鬆
愉
快
，
我
們
必
領
經
歷
這
個
艱
苦
;
而
且
必
領
小
心

翼
翼
地
去
培
育
真
實
的
形
上
學
，
以
消
城
那
虛
假
的
和
鐘
雜
的
形
上
學
。
」
@
在
一
般
時
期
內
，
天
文
學
家
們

滿
足
於
對
於
天
體
之
運
動
與
大
小
之
決
定
。
但
最
後
他
們
成
功
地
決
定
出
駕
御
行
星
之
運
動
之
定
律
與
力
量
。

「
相
似
的
情
形
也
曾
在
自
然
的
其
他
部
分
出
現
過
。
而
且
，
如
果
我
們
以
相
等
的
能
力
和
謹
慎
去
進
行
關
於
精

神
力
量
與
經
濟
之
研
究
，
我
們
並
沒
有
任
何
理
由
對
於
我
們
的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之
有
相
等
的
成
就
感
到
無
望
。
」

@
「
真
實
的
形
上
學
」
會
驅
除
虛
假
的
形
上
學
;
但
它
同
時
會
在
→
個
確
實
的
基
礎
上
建
立
起
人
之
科
學
。
而

且
，
為
了
要
達
成
這
一
個
目
的
，
我
們
是
值
得
經
歷
這
些
困
擾
，
而
去
從
事
一
個
精
確
的
，
甚
至
是
相
當
深
奧

難
懂
的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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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那
第
一
本
的
「
人
類
悟
研
性
究
」
中
，
休
誤
所
關
切
的
一
部
分
是
向
他
的
讀
者
推
薦
在
「
人
性
論
」
第

一
卷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思
想
的
理
路
，
而
這
些
理
路
在
他
的
意
見
來
君
，
是
因
為
它
的
抽
象
的
格
調
使
得
它
在
出

版
時
沒
有
獲
得
它
所
應
有
的
注
意
。
因
而
有
他
對
哲
學
化
的
格
謂
之
辯
護
，
而
此
格
調
乃
是
超
出
道
德
的
陶
冶

之
外
的
。
但
是
，
他
同
時
很
清
楚
地
表
明
他
是
重
新
拾
起
洛
克
的
原
來
的
計
畫
，
去
決
定
人
類
知
識
之
範
園
。

的
確
，
他
表
示
在
他
心
目
中
是
有
一
個
與
道
德
相
連
的
目
的
，
凹
，
去
發
掘
出
那
些
駕
御
我
們
的
道
德
判
斷
之

原
理
與
力
量
。
但
是
，
他
同
時
也
關
切
於
去
發
掘
出
那
些
「
規
範
我
們
的
理
解
」
的
原
理
。
強
調
休
誤
作
為
道

德
哲
學
家
之
角
色
是
合
法
的
;
但
是
如
果
他
作
為
知
識
論
者
之
角
色
被
擠
壓
到
背
景
中
去
，
則
他
的
思
想
的
這

一
方
面
是
被
過
分
地
強
調
了
。

茵洋哲學史

一
二
、
印
象
與
觀
念

像
洛
克
一
樣
，
休
誤
把
心
靈
的
一
切
內
容
都
從
經
驗
中
衍
生
出
來
。
但
是
，
他
所
用
的
術
語
卻
與
前
者
所

用
的
頗
為
不
同
。
他
使
用
「
知
覺
」

Q
R
B
M
U門
戶
。5
)

一
詞
來
概
括
心
靈
的
一
般
內
容
，
而
且
把
知
覺
區
分
為

印
象
。
自
】U
H
O皂
白
的
)
與
觀
念
(
E
S
C
。
前
者
乃
是
經
驗
之
直
接
的
贊
料
，
如
感
覺
〈
m
g
g
E

口
)
。
後
者

被
休
護
描
述
為
是
在
思
想
或
推
理
中
之
印
象
之
墓
，
本
或
微
弱
的
影
像
(
2戶
口
立
自
品0
)
。
如
果
我
注
視
自
己
的

房
間
，
則
我
對
於
它
得
到
一
個
印
象
。
「
當
我
閉
起
我
的
眼
睛
而
思
想
我
的
房
間
時
，
我
所
形
成
的
觀
念
乃
是

我
感
覺
到
的
印
象
之
精
確
的
表
象

(
o
g
R
E
M
M
E
g
E
怠
。
口
的
)
;
而
且
沒
有
在
其
中
一
者
之
任
何
情
況
是
在
男

外
的
一
者
中
所
找
不
到
的•••... 

。
觀
念
與
印
象
常
常
呈
現
為
互
相
符
應
的
。
」
@
「
觀
念
」
一
詞
在
這
襄
明
顯



休讀(一)

地
是
用
作
指
謂
影
像
的
。
但
是
，
放
開
這
一
點
，
我
們
立
刻
可
以
看
到
休
誤
的
思
想
之
一
般
的
方
向
。
正
如
洛

克
之
把
我
們
一
切
的
知
識
最
後
是
從
「
簡
單
觀
念
」
(
也E
M
U
-
o
E
g
C
衍
生
出
來
，
休
誤
也
是
希
望
把
我
們

的
知
識
最
後
是
從
印
象
、
從
經
驗
之
直
接
的
資
料
中
衍
生
出
來
，
但
是
，
雖
然
這
些
初
步
的
評
述
例
示
出
休
誤

的
思
想
方
向
，
它
們
對
於
他
的
思
想
方
向
並
沒
有
給
出
一
充
足
的
故
述
。
而
且
需
要
有
進
一
步
的
說
明
。

休
誤
以
生
動
性
(
旦
旦
會g
m
)這
一
語
詞
來
描
述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間
的
分
別
。
「
它
們
之
間
的
分
別
，
在
於

它
們
觸
及
心
靈
和
它
們
進
入
我
們
的
思
想
與
意
識
之
芳
式
的
力
量
與
生
動
的
程
度
。
那
些
以
最
多
的
力
量
和
暴

力
進
來
的
知
覺
，
我
們
可
以
稱
之
為
印
象
;
而
在
這
一
個
名
義
之
下
，
我
理
解
我
們
的
一
切
感
覺
、
情
緒
與
激

情
，
當
它
們
在
靈
魂
中
首
次
出
現
時
。
觀
念
一
詞
則
是
意
謂
這
些
印
象
在
思
想
與
推
理
中
的
微
弱
的
影
像
;
這

一
類
的
影
像
，
例
如
，
由
現
在
的
討
論
所
激
發
出
來
的
所
有
的
知
覺
，
除
了
那
些
從
親
覺
與
觸
覺
中
生
出
的
知

覺
，
以
及
除
了
它
可
能
引
生
的
直
接
的
快
樂
或
不
安
之
知
覺
。
」
@
休
讓
進
一
步
對
這
個
陳
述
加
以
限
制
，
「

在
睡
眠
中
，
在
一
場
熱
病
中
、
在
瘋
狂
中
、
或
在
靈
魂
的
任
何
非
常
暴
烈
的
激
情
之
中
，
我
們
的
觀
念
可
能
很

接
近
我
們
的
印
象
;
正
如
在
另
一
方
面
，
有
時
候
我
們
的
印
象
表
現
為
如
此
地
微
弱
與
低
說
，
以
致
我
們
不
可

能
把
它
們
從
我
們
的
觀
念
區
分
開
來
」
o
@
但
是
，
他
堅
持
這
個
區
分
一
般
而
言
是
站
得
住
的
;
而
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一
書
中
，
他
評
述
說
，
「
最
生
動
的
思
想
仍
然
比
較
最
遲
鈍
的
感
覺
為
低
微
」
@
。
然
而
，
這
種

以
生
動
性
及
力
量
等
語
詞
來
表
示
在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間
的
區
分
乃
是
有
點
誤
導
的
。
起
碼
它
在
這
方
面
是
誤
導

的
，
即
是
說
，
如
果
它
把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從
下
列
的
事
實
轉
移
開
•• 

休
誤
基
本
上
關
切
於
區
分
開
經
驗
之
直
接

的
資
料
與
我
們
關
於
這
些
資
料
之
思
想
。
同
時
，
他
把
觀
念
觀
為
印
象
之
摹
本
或
是
它
們
之
影
像
，
而
且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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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這
是
很
自
然
的
，
他
強
調
原
本
與
摹
木
之
間
在
生
動
性
方
面
之
分
別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的
。
休
議
論
斷
「
觀
念
與
印
象
常
常
星
現
為
五
相
符
應
的
」
。
但
是
，
他
卻
進
一
步

限
制
與
科
正
這
個
「
初
步
的
印
象
」
。
他
在
簡
單
的
與
復
雜
的
知
覺
之
間
作
出
一
個
區
分
，
他
把
這
個
區
分
同

時
應
用
到
兩
類
的
知
覺
，
即
同
時
應
用
到
印
象
和
應
用
到
觀
念
上
去
。
一
小
丹
缸
色
之
知
覺
乃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印
象
，
而
這
斤
缸
色
之
思
想
(
或
影
像
〉
乃
是
一
簡
單
的
觀
念
。
但
是
，
如
果
我
站
在
蒙
馬
太
區
(
目
。
皂
白
白
白
0
)

的
山
上
而
對
巴
黎
這
一
按
市
作
一
觀
察
，
我
得
到
的
是
這
個
按
市
、
屋
頂
、
煙
函
、
高
塔
與
街
道
的
一
個
接
雜

的
印
象
。
而
且
，
當
我
後
來
思
想
到
巴
黎
而
回
想
到
這
個
復
雜
的
印
象
，
我
所
具
有
的
是
一
個
接
雜
的
觀
念
。

在
這
三
種
情
形
中
，
這
個
復
雜
的
觀
念
在
一
定
程
度
內
符
應
於
這
個
接
雜
的
印
象
;
雖
然
它
並
不
是
精
確
地
或

適
當
地
符
應
於
它
。
但
是
，
讓
我
們
考
慮
另
一
個
情
形
。
「
我
可
以
對
自
己
幻
想
一
個
新
耶
路
撒
冷

(
Z
O者

H
O
E
S
-
o自
)
的
壤
市
，
它
的
道
路
是
用
黃
金
舖
成
的
，
而
它
的
牆
壁
是
以
紅
寶
石
鍾
脹
的
，
雖
然
我
從
來
沒

有
見
過
這
樣
的
一
個
城
市
。
」
@
在
這
一
種
情
況
之
中
，
我
的
接
雜
的
觀
念
並
不
符
應
於
一
個
接
雜
的
印
象
。

因
此
，
我
們
不
能
真
實
地
說
，
每
一
個
觀
念
都
有
→
個
與
它
精
確
地
相
符
廳
的
印
象
。
但
是
，
要
注
意
的

是
，
新
耶
路
撒
冷
之
復
雜
的
觀
念
是
可
以
拆
開
為
簡
單
觀
念
的
。
而
且
我
們
可
以
追
問
是
否
每
一
個
簡
單
觀
念

都
有
→
個
相
符
應
的
簡
單
印
象
，
及
是
否
每
一
個
簡
單
印
象
都
有
一
個
相
符
應
的
簡
單
觀
念
。
休
誤
回
答
說
:

「
我
敢
於
去
肯
定
，
在
這
襄
這
個
規
則
是
毫
無
例
外
地
成
立
的
，
而
且
，
每
一
個
簡
單
觀
念
都
有
一
個
與
它
相

似
的
簡
單
印
象
，
而
每
一
個
簡
單
印
象
都
有
一
個
相
符
應
的
觀
念
」
@
。
這
一
點
不
可
能
由
接
查
一
切
可
能
的

情
形
來
加
以
證
明
;
但
是
，
任
何
否
認
這
個
陳
述
的
人
都
可
以
被
質
詢
去
提
出
對
於
它
的
一
個
例
外
來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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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印
象
從
觀
念
衍
生
出
來
，
還
是
觀
念
從
印
象
衍
生
出
來
的
呢
?
要
回
答
這
個
問
題
，
我
們
只
需
要
檢
查

它
們
出
現
之
次
序
。
很
清
楚
的
是
印
象
先
於
觀
念
而
出
現
。
「
要
把
深
缸
色
或
橙
黃
色
的
觀
念
，
甜
的
或
苦
的

觀
念
給
與
一
個
小
孩
，
我
把
那
些
對
象
呈
現
出
來
，
或
換
言
之
，
把
這
些
印
象
傳
遞
給
他
;
而
不
是
那
麼
荒
謬

地
去
努
力
藉
著
激
起
那
些
觀
念
而
產
生
這
些
一
印
象
。
」
@
然
而
，
休
議
提
到
對
於
觀
念
之
由
相
符
廳
的
印
象
而

來
這
一
普
遍
的
規
則
之
一
個
例
外
。
假
設
有
一
個
人
，
除
了
藍
色
的
一
個
色
調
之
外
，
他
對
於
藍
色
的
所
有
色

調
都
很
熟
悉
。
如
果
一
個
從
最
深
的
以
至
最
淺
的
藍
色
的
一
個
漸
變
的
系
列
被
呈
現
在
他
面
前
，
而
且
，
如
果

那
一
個
他
從
來
沒
有
君
見
過
的
藍
色
的
個
別
的
色
調
並
不
在
其
中
，
則
他
會
在
這
這
連
續
的
系
列
中
注
意
到
一

個
空
隙
。
他
是
否
可
能
通
過
他
的
想
像
力
之
使
用
，
而
提
供
這
一
個
缺
少
的
地
方
，
而
形
構
出
這
個
個
別
的
色

調
之
「
觀
念
」
來
，
雖
然
他
從
來
不
曾
有
過
那
相
符
廳
的
印
象
?
「
我
相
信
除
少
數
人
外
，
都
會
持
有
他
能
移

形
構
此
一
觀
念
之
君
法
。
」
@
此
外
，
形
構
觀
念
之
觀
念
，
乃
是
明
顯
地
可
能
的
。
因
為
我
們
可
以
對
觀
念
作

推
理
與
述
說
，
而
這
些
觀
念
乃
是
印
象
之
觀
念
。
我
們
從
而
形
構
出
「
次
等
觀
念
」
(
8
8旦
但
是
宜
。8
)
，
它

們
乃
是
由
前
此
之
觀
念
而
不
是
直
接
從
印
象
衍
生
出
來
的
。
但
是
，
這
第
二
個
限
制
嚴
格
來
說
並
沒
有
對
印
象

先
行
於
觀
念
這
一
普
遍
規
則
，
構
成
任
何
的
例
外
。
而
且
，
如
果
我
們
對
於
在
第
一
個
限
制
中
所
提
到
的
例
外

作
出
考
慮
，
則
我
們
可
以
安
全
地
宜
稱
我
們
的
簡
單
印
象
是
先
於
它
們
的
相
應
的
觀
念
的
這
一
普
遍
的
命
題
。

然
而
，
下
列
這
一
點
必
氯
破
加
進
來
。
印
象
可
以
被
區
分
為
感
覺
之
印
象

Q
B
M
M
E
a
-

。
口
的
。
『
Z
E
R

古
自
)

與
反
省
之
印
象
。
B
U
H
O
E
-
。
巴
巴
8
2
8

位
。
口
)
。
「
第
一
類
是
由
未
知
的
原
因
，
原
創
地
在
靈
魂
中
生
出

的
。
」
@
那
麼
，
反
省
之
印
象
文
如
何
呢
?
「
在
很
大
的
範
圍
內
」
，
它
們
都
是
從
觀
念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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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定
我
有
一
個
著
涼
之
印
象
，
而
且
由
痛
苦
所
伴
隨
。
這
個
印
象
的
一
個
「
摹
本
」
會
在
這
個
印
象
中
正
了
之

後
留
存
在
心
靈
之
中
。
這
個
「
摹
本
」
被
稱
為
是
一
個
「
觀
念
」
，
而
且
它
可
以
產
生
，
例
如
，
一
些
厭
惡
的

新
印
象
，
而
這
些
印
象
乃
是
反
省
之
印
象
。
而
這
些
新
印
象
又
可
以
被
記
憶
與
想
像
所
摹
仿
而
成
為
觀
念
等

等
。
但
是
，
即
使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中
，
反
省
之
印
象
乃
後
於
感
覺
之
觀
念
，
它
們
仍
先
於
它
們
所
相
符
應
的
反

省
之
觀
念
，
而
且
它
們
終
極
地
是
從
感
覺
之
印
象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因
此
，
終
究
來
說
，
印
象
是
先
於
觀
念
的
。

對
於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所
作
的
這
種
分
析
，
很
可
以
君
起
來
是
構
造
出
一
個
只
有
純
粹
的
學
術
興

趣
之
理
論
而
且
沒
有
什
麼
重
要
性
，
除
了
作
為
那
排
拒
本
具
觀
念
之
假
設

2
咕
咕
。
品
。
腎
。
同
古
E
Z
E
o
8
)之

經
驗
主
義
的
一
個
重
新
的
陳
述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把
休
誤
應
用
它
的
方
式
銘
記
於
心
，
則
它
的
重
要
性
會
成

為
很
明
顯
的
。
例
如
，
正
如
稍
遲
一
些
所
會
君
到
的
，
他
追
問
實
體
(
2
g
g
E
0
)之觀
念
是
從
什
麼
印
象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而
他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
除
了
獨
特
的
性
質
之
一
個
組
集
之
外
，
我
們
再
沒
有
實
體
之
觀
念
。
再

者
，
他
的
關
於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普
遍
理
論
在
他
對
因
果
性
之
分
析
中
具
有
極
大
的
重
要
性
。
進
一
步
來
說
，
這

個
理
論
可
以
用
來
擺
脫
休
讓
所
謂
，
「
所
有
的
口
號
，
這
些
一
口
號
長
久
以
來
佔
攘
著
形
上
學
的
推
理
，
並
且
帶

給
它
們
不
名
譽
」
@
。
哲
學
家
很
可
能
使
用
那
些
空
洞
的
語
詞
，
意
郎
它
們
並
不
指
謂
任
何
確
定
的
觀
念
並
具

有
任
何
明
確
的
意
義
。
「
因
此
，
當
我
們
懷
疑
一
個
哲
學
的
語
詞
是
在
沒
有
任
何
意
義
或
觀
念
之
下
而
被
運
用

(
正
如
常
常
發
生
的
)
，
我
們
只
需
要
去
追
間
，
這
個
被
假
定
的
觀
念
是
從
那
一
個
印
象
衍
生
出
來
的
呢
?
而

且
，
如
果
它
不
可
能
被
歸
屬
於
任
何
印
象
，
這
將
使
得
我
們
的
懷
疑
受
到
確
證
。
」
@

休
誤
的
觀
點
可
以
在
一
個
與
他
實
際
上
表
示
它
的
方
式
頗
為
不
同
的
方
式
表
示
出
來
。
如
果
一
個
小
孩
偶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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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碰
到
「
摩
天
大
樓
」
一
詞
，
他
可
能
會
問
他
的
父
親
這
個
詞
是
什
麼
意
思
。
後
者
可
以
通
過
定
義
或
描
述
來

說
明
它
的
意
義
。
這
即
是
說
，
他
可
以
通
過
運
用
「
房
子
」
、
「
高
大
的
」
、
「
多
層
」
等
字
來
對
這
小
孩
說

明
「
摩
天
大
樓
」
一
詞
的
意
義
。
但
是
，
除
非
這
小
孩
理
解
那
些
在
這
個
描
述
中
所
被
運
用
的
語
詞
之
意
義
，

否
則
他
無
法
理
解
這
個
描
述
之
意
義
。
此
中
的
一
些
語
詞
自
己
是
可
以
通
過
定
義
或
描
述
來
被
說
明
。
但
是
，

我
們
終
究
會
遇
到
一
些
字
詞
，
而
它
們
的
意
義
必
領
被
指
涉
地
學
得
。
這
即
是
說
，
這
個
小
孩
必
氯
被
展
示
某

些
例
子
，
而
在
這
些
例
子
中
這
些
牢
詞
被
使
用
之
芳
式
，
即
它
們
的
應
用
之
例
子
，
被
展
示
。
依
休
罵
的
語
言

來
說
，
這
小
孩
必
須
被
給
與
「
某
些
一
印
象
」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以
語
詞
之
間
的
一
個
區
分
來
說
明
休
誤
的
觀

點
，
即
那
些
我
們
通
過
指
涉
的
方
式
而
學
得
其
意
義
之
語
詞
與
那
些
我
們
通
過
定
義
或
通
過
描
述
而
學
得
其
意

義
之
語
詞
之
間
的
一
個
區
分
。
換
言
之
，
可
以
以
語
詞
之
間
的
一
個
語
言
之
區
分
(
戶
戶
口
開
旦
旦

o
a

皂
白
色
。
ε

取
代
休
誤
在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間
所
作
的
心
理
學
的
區
分
穹
的
呵
。
宮
門
。
旺
。
巴
巴
巴
居
民
。
回
)
。
但
是
，
經
驗
或

直
接
地
被
給
典
的
事
物
之
先
在
性
，
這
一
要
點
仍
然
保
留
不
變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休
誤
假
定
「
經
驗
」

(
0名
R
W
D
8
)是
可
以
被
拆
解
為
原
子
式
的
構
成
分
子
，
郎
，

印
象
或
感
覺
與
料

(
8口
m
o
l
a
個

E
)
。
但
是
，
雖
然
在
考
慮
作
為
一
純
粹
抽
象
的
分
析
時
，
這
也
許
是
可
能
的
，

有
疑
問
的
是
，
「
經
驗
」
是
否
可
以
當
恰
地
以
這
些
原
子
式
的
構
成
分
子
之
類
的
語
詞
來
描
述
。
同
時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休
誤
是
以
一
個
含
混
的
方
式
使
用
「
觀
念
」
→
詞
的
。
有
些
時
候
，
他
明
顯
地
是
指
謂
影
像
，
而
，

在
這
種
意
義
之
下
，
把
觀
念
說
是
印
象
之
摹
本
並
非
不
合
理
。
但
是
，
在
另
外
的
時
候
，
他
是
在
指
涉
一
個
概

念
而
不
是
一
個
影
像
，
而
這
就
很
難
理
解
概
念
與
它
所
代
表
的
那
個
東
西
之
間
的
關
係
，
如
何
可
以
被
合
法
地

.377.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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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一
個
影
像
與
它
所
代
表
的
東
西
之
間
的
關
係
之
同
樣
的
語
詞
來
描
述
。
在
第
一
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一
書

中
@
，
他
把
「
思
想
與
觀
念
」
這
兩
個
詞
作
為
同
義
詞
來
使
用
。
而
且
，
我
認
為
很
清
楚
的
是
，
他
的
主
要

的
區
分
是
在
那
直
接
地
被
給
與
的
，
帥
，
印
象
，
與
那
被
衍
生
的
，
他
給
以
「
觀
念
」
這
一
普
遍
名
詞
的
東

西

西洋哲學史

我
們
已
經
說
過
，
休
誤
的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理
論
排
拒
了
本
具
觀
念
之
假
設
。
但
是
，
這
一
個
陳
述
在
休
議

運
用
「
本
具
觀
念
」
這
個
語
詞
之
方
式
之
下
，
需
要
作
某
些
限
制
。
如
果
本
具
的
被
親
為
等
同
於
自
然
的
，
「

則
心
靈
的
一
切
知
覺
與
觀
念
都
必
氯
被
容
許
為
是
本
具
的
或
自
然
的
」
。
@
如
果
本
具
的
一
詞
是
意
謂
與
降
生

是
同
時
的
，
則
有
沒
有
天
賦
觀
念
之
爭
論
乃
是
無
謂
的
;
「
同
樣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
是
去
追
問
在
什
麼
時
展
思

想
才
開
始
，
是
否
在
我
們
的
出
生
之
前
或
之
後
」
@
。
但
是
，
如
果
用
本
具
的
一
詞
之
時
，
我
們
是
意
謂
不
從

任
何
先
行
的
知
覺
所
摹
的
而
來
，
「
則
我
們
可
以
論
斷
說
，
我
們
的
一
切
的
印
象
都
是
本
具
的
，
而
且
我
們
的

觀
念
都
不
是
本
兵
的
」
@
。
很
明
顯
的
，
休
誤
並
沒
有
論
斷
說
，
有
一
些
本
具
的
觀
念
，
而
這
些
觀
念
乃
是
在

洛
克
所
關
切
於
去
否
認
有
這
樣
一
種
東
西
存
在
的
意
義
之
下
的
本
具
觀
念
。
說
印
象
是
本
具
的
只
不
過
是
說
它

們
自
己
並
不
是
印
象
之
華
本
;
帥
，
它
們
並
不
是
在
休
誤
的
意
義
之
下
的
觀
念
。

四
、
觀
念
之
聯
想

當
心
靈
得
到
印
象
後
，
正
如
休
讓
所
說
的
，
它
們
可
以
以
兩
種
方
式
重
新
出
現
。
首
先
，
它
們
可
以
以
一
種
介

乎
一
個
印
象
之
生
動
性
與
一
個
觀
念
之
微
弱
性
之
間
的
生
動
性
來
重
新
出
現
。
而
我
們
以
這
一
種
方
式
來
重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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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印
象
之
機
能
是
記
憶
力
(
B
O
B早
已
。
其
次
，
它
們
可
以
以
純
然
的
觀
念
，
郎
以
印
象
之
微
弱
的
摹
本
或

影
像
而
重
現
。
而
我
們
通
過
它
來
以
這
第
二
種
方
式
重
現
我
們
的
印
象
之
機
能
，
乃
是
想
像
力
(
5
晶
宮
怠
。
ε
。

因
此
，
正
如
休
誤
以
生
動
性
之
程
度
來
描
述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間
的
差
別
，
他
現
在
亦
以
一
種
相
似
的
態
度

來
描
述
記
憶
力
之
觀
念
與
想
像
力
之
觀
念
。
但
是
，
他
繼
續
為
這
個
差
別
提
出
另
外
一
個
說
明
，
而
這
是
較
為

使
人
滿
意
的
。
他
說
，
記
憶
不
單
只
保
留
簡
單
的
觀
念
，
而
且
保
留
它
們
的
次
序
與
位
置
。
換
言
之
，
例
如

，
當
我
們
說
一
個
人
對
於
一
場
棍
球
的
比
賽
有
很
好
的
記
憶
力
，
我
們
意
思
是
說
他
不
但
能
把
各
個
事
件
個
別

地
回
憶
起
來
，
而
且
能
回
憶
起
它
們
發
生
的
次
序
。
然
而
，
想
像
並
沒
有
在
這
種
方
式
之
中
被
限
制
下
來
。
例

如
，
它
可
以
把
簡
單
的
觀
念
隨
意
地
結
合
，
或
把
復
雜
的
觀
念
拆
散
為
簡
單
的
觀
念
然
後
再
重
組
它
們
。
在
詩

歌
與
小
說
中
這
是
時
常
出
現
的
。
「
在
這
襄
自
然
界
被
完
全
地
混
淆
起
來
，
所
被
提
到
的
都
只
是
有
翅
膀
的

馬
，
噴
火
的
龍
，
與
畸
形
的
巨
人
等
。
」
@

但
是
，
雖
然
想
像
力
可
以
自
由
地
結
合
觀
念
，
它
卻
一
般
地
依
照
某
些
聯
想
兮
的
巴
巴
怠
。
口
)
之
普
遍
規

則
而
進
行
。
在
記
憶
中
，
觀
念
之
間
有
一
不
可
分
的
連
結
。
在
想
像
之
情
形
中
，
這
種
不
可
分
的
連
結
是
缺
乏

的
;
但
無
論
如
何
，
在
觀
念
之
中
卻
有
一
「
統
一
的
原
則
」

(
E
E口
m
M
M
H
E
c
-
-
0
)

，
「
某
些
聯
想
的
性

質
，
通
過
它
，
一
個
觀
念
自
然
地
引
導
出
另
一
個
」
@
。
休
誤
描
述
它
為
三
種
通
常
地
存
在
薯
的
溫
和
的
力

量
」
。
它
的
原
因
乃
是
「
大
部
分
是
不
為
人
所
知
的
，
而
且
必
讀
被
分
解
為
人
性
之
原
初
的
性
質
，
而
這
是
我

所
不
會
偎
裝
去
說
明
的
」
@
。
換
言
之
，
在
人
類
之
內
有
一
天
賦
的
力
量
或
衝
動
驅
使
他
，
雖
然
沒
有
必
然

性
，
去
把
某
些
種
類
的
觀
念
結
合
在
一
起
。
這
種
「
溫
和
的
力
量
」
自
己
是
什
麼
，
休
訣
並
沒
有
嘗
試
去
作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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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他
把
它
視
為
被
給
與
的
東
西
。
同
時
，
我
們
可
以
確
定
那
些
把
這
種
溫
和
力
量
帶
動
的
性
質
是
什
麼
。

「
這
種
聯
想
由
它
們
而
生
起
的
性
質
，
與
由
於
它
們
而
使
得
心
靈
在
這
一
種
方
式
之
下
由
一
個
觀
念
被
聽
到

另
一
個
觀
念
去
之
性
質
，
共
有
三
種
，
郎
，
相
似
性

(
2
Z
B
E
g
8
)
，
在
時
間
或
地
點
中
的
鄰
接
性
(

g
E
E
旦
司
)
，
以
及
原
因
與
結
果

(
g
g
o
m
E
R
r
2
)。
」
@
想
像
力
很
容
易
從
一
個
觀
念
轉
到
另
一
個

與
它
相
似
的
觀
念
。
類
似
地
，
通
過
長
期
的
習
慣
，
心
靈
養
成
了
把
那
些
在
空
間
與
時
閩
中
直
接
地
或
間
接
地

鄰
接
的
觀
念
聯
想
起
來
的
習
慣
。
「
至
於
通
過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關
係
而
形
成
之
連
結
，
我
們
在
後
面
將
有
機
會

把
它
徹
底
地
核
查
，
因
而
目
前
將
不
會
多
說
它
。
」
@

西洋哲學史

五
、
實
體
與
關
係

在
「
人
性
論
」
一
書
中
，
緊
跟
在
觀
念
之
聯
想
一
節
之
後
的
，
是
關
於
關
係
與
關
於
樣
態
與
實
體
(

自

a
o
m
g

已

m
Z
Z
H
m口的
2
)
等
節
。
這
些
都
是
復
雜
的
觀
念
，
而
且
被
肯
斷
為
上
述
所
提
到
的
觀
念
聯
想
之
結

果
。
在
以
這
種
方
式
對
接
雜
的
觀
念
作
分
類
時
，
休
誤
是
在
採
納
洛
克
的
一
種
分
類
。
我
們
可
以
先
考
慮
實
體

之
觀
念
。

正
如
我
們
所
預
期
的
，
休
誤
會
追
間
，
假
定
有
實
體
這
種
的
一
個
觀
念
，
這
個
觀
念
是
從
那
一
個
或
那
一

些
印
象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呢
?
它
不
可
能
由
感
覺
之
印
象
衍
生
出
來
。
如
果
它
是
由
眼
睛
所
知
覺
到
的
，
則
它
必

定
是
一
個
顏
色
;
如
果
是
由
耳
朵
所
知
覺
到
的
，
則
必
是
一
個
聲
音
;
如
果
是
由
口
腔
所
知
覺
到
的
，
則
必
是

一
種
味
道
。
但
是
，
沒
有
人
會
說
實
體
是
一
個
顏
色
、
或
一
個
聲
音
或
一
種
味
道
。
因
此
，
如
果
有
一
個
實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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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觀
念
，
它
必
定
是
從
內
省
之
印
象
所
衍
生
出
來
。
但
是
，
這
些
印
象
可
以
被
化
解
為
我
們
的
情
緒
與
激
情
。

而
那
些
說
及
實
體
的
人
並
不
是
以
這
個
字
來
意
指
情
緒
或
激
情
。
因
此
，
實
體
之
觀
念
既
不
是
從
感
覺
之
印

象
，
也
不
是
從
反
省
之
印
象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隨
此
而
來
的
是
，
嚴
格
地
說
，
並
沒
有
實
體
之
觀
念
這
一
回

事
。
「
實
體
」
一
詢
意
表
「
簡
單
觀
念
」
的
一
個
組
集
。
正
如
休
讓
所
表
示
的
，
三
個
實
體
之
觀
念.•.••. 

並

不
是
別
的
，
而
只
是
一
組
簡
單
觀
念
的
集
合
，
而
這
些
觀
念
是
通
過
想
像
而
統
一
起
來
，
而
且
擁
有
一
個
歸
屬

給
它
們
的
個
別
的
名
字
，
使
得
我
們
由
是
能
移
對
我
們
自
己
或
其
他
人
喚
起
這
一
個
組
集
」
@
。
有
些
時
候
，

形
成
一
個
實
體
之
個
別
的
性
質
被
指
涉
到
它
們
被
認
為
寄
存
於
其
中
的
一
個
不
可
知
的
某
物
;
但
是
，
即
使
當

這
個
「
虛
構
」
被
避
免
了
，
這
些
性
質
最
少
也
被
預
設
為
是
通
過
「
鄰
接
性
與
因
果
性
」
而
相
五
芝
間
緊
密
地

開
聊
起
來
。
是
以
，
一
個
觀
念
之
聯
想
在
心
靈
中
被
建
立
起
來
，
而
且
，
當
我
們
作
出
那
些
我
們
描
述
為
發
現

一
個
己
被
給
興
的
實
體
之
一
個
新
的
性
質
之
活
動
時
，
這
個
新
的
觀
念
乃
進
入
這
個
聯
想
→
起
的
觀
念
之
叢

壤
之
中
。

休
誤
以
三
種
摘
要
的
方
式
把
實
體
之
論
題
輝
除
了
。
很
清
楚
的
是
，
他
接
受
了
巴
克
萊
對
於
洛
克
的
物
質

實
體
之
概
想
之
一
般
的
批
評
論
攘
，
而
且
，
他
並
不
認
為
→
個
不
為
人
知
的
托
體
之
理
論
還
需
要
進
一
步
的
否

證
。
奇
怪
的
，
是
他
同
時
排
挂
了
巴
克
萊
的
精
神
實
體
之
理
論
。
也
就
是
說
，
他
把
事
物
之
現
象
主
義
式
的
解

釋
從
物
體
擴
展
到
靈
魂
或
心
靈
去
。
真
的
，
他
明
顯
地
對
於
把
心
靈
化
解
為
心
理
的
事
件
，
而
由
聯
想
之
原
理

之
助
統
一
起
來
，
這
一
結
果
並
不
感
到
很
適
意
。
但
是
他
的
一
般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論
點
卻
明
顯
地
指
向
一
個
→

貫
的
現
象
主
義
，
指
向
把
所
有
的
接
雜
觀
念
分
解
為
印
象
，
而
且
他
也
牽
涉
及
嘗
試
以
對
待
物
質
實
體
的
方
式

.381. 第十四章



第五卷 .382.

去
對
待
精
神
實
體
。
如
果
他
感
覺
到
他
的
分
析
把
某
些
東
西
遺
漏
了
，
而
且
懷
疑
他
對
心
靈
之
說
明
乃
是
一
個

把
困
難
說
明
掉
的
說
明
之
一
個
例
子
，
則
他
的
懷
疑
顯
示
出
一
般
的
現
象
主
義
之
不
足
之
處
，
或
者
起
碼
他
的

現
象
主
義
之
陳
述
之
不
適
當
之
處
。
然
而
，
只
有
在
「
人
性
論
」
的
一
個
較
後
的
章
節
中
，
他
才
在
「
人
格
的

同
一
性
」
Q
R
S
E
-
E
S岳
己
之
名
目
下
處
理
心
靈
或
靈
魂
之
問
題
，
而
我
們
可
以
暫
時
放
下
這
個
問
題
，

雖
然
當
下
注
意
到
他
並
不
像
巴
克
萊
所
做
的
，
把
他
自
己
局
限
於
對
物
質
實
體
之
觀
念
所
作
的
一
個
現
象
主
義

式
的
分
析
，
注
意
到
這
一
點
也
是
很
有
用
的
。

當
休
誤
在
「
人
性
論
」
一
書
中
討
論
到
關
係
時
，
他
區
分
了
「
關
係
」

(
2
-
E
5口)
一
字
的
兩
個
意
義
。

首
先
，
這
個
字
可
以
被
用
為
去
指
謂
→
個
或
多
個
性
質

S
S
E
G
)
，
「
通
過
它
們
，
兩
個
觀
念
乃
在
想
像

中
被
連
結
起
來
，
而
且
其
中
一
個
會
依
照
上
述
所
說
明
的
方
式
，
把
另
一
個
引
進
來
」
@
。
這
些
「
性
質
」
是

相
似
性
、
鄰
接
性
與
因
果
關
係
，
而
休
誤
稱
它
們
為
自
然
的
關
係

(
S
E
E
-片
。
古
巴
。
口
的
)
。
因
此
，
在
自
然

的
關
係
之
情
形
中
，
觀
念
乃
是
通
過
聯
想
之
自
然
力
量
而
五
相
連
結
起
來
，
使
得
其
中
一
個
觀
念
自
然
地
或
由

於
習
慣
而
傾
向
於
呼
喚
出
另
外
的
一
個
觀
念
。
其
次
，
還
有
休
讓
所
稱
的
哲
學
的
關
係

Q
E
S
S
E
g
-

5

古
巴
g
m
)

。
我
們
可
以
隨
意
地
比
較
任
何
對
象
，
只
要
它
們
之
間
起
碼
有
一
些
性
質
上
的
相
類
之
處
。
在
這

種
比
較
之
中
，
心
靈
並
沒
有
被
聯
想
之
一
個
自
然
力
量
所
驅
使
，
從
一
個
觀
念
轉
移
到
另
一
個
觀
念
上
去
•• 

它

之
這
樣
轉
移
只
單
純
是
因
為
它
選
擇
了
去
形
成
某
一
個
比
較
。

休
誤
列
舉
了
七
種
哲
學
的
關
係
:
相
似
性
、
同
→
性
、
時
間
與
位
置
之
關
係
、
數
量
或
數
目
中
的
比
例
、

任
何
性
質
中
之
程
度
、
相
待
性
與
因
果
性
@
。
我
們
立
刻
會
注
意
到
在
自
然
的
與
哲
學
的
關
係
之
間
，
有
若
干

西洋哲學史



重
壘
。
事
實
上
，
三
種
自
然
的
關
係
全
部
都
出
現
在
哲
學
的
關
係
之
名
單
中
，
雖
然
並
不
是
以
自
然
的
關
係
之

方
式
出
現
。
但
是
，
這
個
重
疊
並
不
是
由
於
休
護
之
任
何
疏
忽
。
例
如
，
他
解
釋
說
，
除
非
對
象
之
間
有
某
些

相
似
性
，
否
則
沒
有
對
象
可
以
被
比
較
。
因
此
，
相
似
性
乃
是
一
種
關
係
，
沒
有
它
則
沒
有
任
何
哲
學
的
關
係

可
以
存
在
。
但
是
，
這
並
不
跟
著
表
示
，
每
一
個
相
似
性
都
產
生
一
個
觀
念
之
聯
想
。
如
果
一
個
性
質
是
很
普

遍
的
而
且
在
非
常
鈺
大
的
數
目
的
對
象
中
或
在
所
有
對
象
中
被
找
到
，
則
它
並
不
會
把
心
靈
從
一
類
中
任
何
一

個
獨
特
的
分
子
引
領
到
任
何
另
→
個
獨
特
的
分
子
去
。
例
如
，
一
切
物
質
的
東
西
在
物
質
方
面
是
五
相
相
似

的
，
而
且
我
們
可
以
把
任
何
物
質
東
西
與
任
何
其
他
的
物
質
東
西
作
比
較
。
但
是
，
一
個
物
質
東
西
之
為
物
質

的
觀
念
，
並
沒
有
以
聯
想
之
力
量
把
心
靈
引
領
到
任
何
其
他
的
個
別
的
物
質
東
西
上
。
而
且
，
我
們
可
以
自
由

地
把
兩
個
成
更
多
的
線
色
的
東
西
相
比
較
或
組
合
起
來
。
但
是
，
想
像
力
並
沒
有
由
此
而
通
過
自
然
之
力
量
，

從
綠
色
的
東
西
X
之
觀
念
轉
移
到
綠
色
的
東
西
Y

上
去
。
叉
，
我
們
可
以
依
照
時
空
關
係
來
比
較
任
何
兩
個
東

西
，
但
這
並
不
必
然
引
論
出
，
心
靈
是
被
聯
想
之
力
量
研
催
逼
去
做
出
這
種
比
較
。
在
一
些
情
形
中
它
是
如
此

(
例
如
，
我
們
曾
經
常
常
經
驗
到
兩
個
東
西
為
空
間
地
以
及
直
接
地
鄰
接
的
或
常
常
是
一
者
直
接
地
繼
續
另
一

者
而
出
現
〉
;
但
是
，
在
很
多
情
況
中
並
沒
有
任
何
聯
想
之
力
量
在
運
作
。
很
可
能
當
我
想
到
教
廷
的
宮
毆

時
，
如
果
不
是
不
可
避
免
地
，
我
也
是
自
然
地
被
催
一
過
去
思
及
聖
彼
得
大
教
堂
;
但
是
紐
約
的
觀
念
並
不
會
自

然
地
喚
起
廣
州
之
觀
念
，
雖
然
我
當
然
可
以
從
一
個
空
間
之
觀
點
來
比
較
這
兩
個
按
市
，
例
如
其
中
一
者
是
與

另
一
者
相
臣
這
樣
遙
遠
。

至
於
因
呆
住
，
休
誤
又
一
次
把
它
的
討
論
延
後
。
但
是
，
我
們
可
以
向
時
在
這
襄
指
出
，
在
他
的
觀
點
之

休護(一〉.383.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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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因
果
住
在
考
慮
為
一
種
哲
學
的
關
係
時
，
是
可
以
化
約
為
諸
如
鄰
接
性
、
時
間
的
相
續
、
與
值
常
的
連
接

或
聚
合
。
在
觀
念
之
間
並
沒
有
任
何
必
然
的
連
結
兮
R
B
E
H

咱
們
。B
S
g

口
)
，
只
有
事
實
的
時
空
關
係
。
是

以
，
因
果
性
作
為
一
種
哲
學
的
關
係
並
不
提
供
任
何
根
撮
，
通
過
從
已
觀
察
到
的
結
果
去
推
論
超
越
的
原
因
而

前
進
到
經
驗
以
外
去
。
的
確
，
在
因
果
性
被
視
為
一
種
自
然
的
關
係
中
，
觀
念
之
閱
有
一
不
可
分
的
連
結
;
但

是
這
個
成
素
必
讀
依
聯
想
原
理
之
助
而
被
主
觀
地
說
明
e

西洋哲學史

六
、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存
心

休
誤
在
「
人
性
論
」
的
第
一
卷
中
，
討
論
普
通
的
抽
象
觀
念
Q
S
自
己
各
個
月
息
已
。
。

8
)
，
因
而
與
他
對

觀
念
與
印
象
之
分
析
有
很
密
切
的
連
結
。
開
始
這
個
分
析
時
，
他
評
述
說
，
「
一
位
偉
大
的
哲
學
家
」
，
即
巴

克
萊
，
曾
肯
斷
一
切
普
通
觀
念
都
「
只
不
過
是
附
屬
到
某
一
語
詞
之
個
別
的
觀
念
，
而
這
個
語
詞
給
它
們
一
個

更
廣
泛
的
意
指
，
而
且
使
得
它
們
在
一
些
一
情
況
之
下
召
喚
出
其
他
與
它
們
相
類
似
的
個
體
」
。
@
也
許
，
這
並

不
是
對
巴
克
萊
的
觀
點
之
一
個
適
當
的
陳
述
;
但
是
，
無
論
如
何
，
休
誤
認
為
它
是
近
來
最
偉
大
的
典
最
有
價

值
的
發
現
之
一
，
而
且
提
議
以
若
干
進
一
步
的
論
證
來
撥
證
它
。

首
先
，
抽
象
觀
念
自
己
乃
是
個
別
的
或
獨
特
的
。
休
讓
所
要
表
示
的
意
思
可
以
通
過
他
對
這
個
命
題
有
利

的
論
證
來
例
示
。
第
一
，
「
心
靈
不
可
能
形
成
任
何
數
量
或
質
量
之
概
想
而
不
同
時
對
它
們
每
一
個
形
成
一
確

定
程
度
的
概
想
」
@
。
例
如
，
一
條
線
之
確
定
的
長
度
與
這
條
線
自
己
乃
是
不
可
區
分
的
。
我
們
不
可
能
形

成
一
個
完
全
沒
有
任
何
長
度
的
一
條
線
之
普
通
觀
念
。
第
二
，
每
一
個
印
象
都
是
決
定
的
與
確
定
的
。
由
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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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觀
念
乃
是
一
個
印
象
之
影
像
或
華
本
，
因
此
，
它
自
己
必
定
是
決
定
的
與
確
定
的
，
雖
然
它
是
比
諸
它
所
由

以
衍
生
出
來
的
印
象
較
為
微
弱
。
第
三
，
每
一
個
存
在
的
東
西
都
必
定
是
個
別
的
。
例
如
，
沒
有
一
個
能
移
存

在
的
三
角
形
不
是
具
有
它
的
個
別
的
性
徵
的
一
個
獨
特
的
三
角
形
。
去
設
定
一
個
存
在
的
三
角
形
，
而
它
同
時

具
有
一
切
可
能
的
三
角
形
之
種
類
與
面
積
文
不
具
有
任
何
可
能
的
三
角
形
的
種
類
與
面
積
，
這
樣
的
設
定
乃
是

荒
謬
的
。
但
是
，
在
事
實
與
真
實
性
方
面
是
荒
謬
的
，
也
同
時
在
觀
念
中
也
是
荒
謬
的
。

休
誤
的
論
點
很
清
楚
地
是
從
他
對
觀
念
之
概
想
與
它
們
與
印
象
之
關
係
之
概
想
而
來
。
如
果
觀
念
是
一
個

影
像
或
事
本
，
則
它
必
定
是
獨
特
的
。
是
以
，
他
同
意
巴
克
萊
所
謂
沒
有
抽
象
的
普
通
觀
念
存
在
。
同
時
，
他

承
認
，
那
些
故
稱
為
抽
象
觀
念
的
東
西
，
雖
然
它
們
自
己
乃
是
獨
特
的
影
像
，
「
卻
可
以
在
它
們
的
表
象
中
成

為
普
通
的
」
。
@
而
他
們
嘗
試
去
做
的
，
是
界
定
出
這
種
意
指
之
擴
展
出
現
之
方
式
。

當
我
們
找
到
我
們
時
常
觀
察
到
的
事
物
之
間
的
一
個
相
似
性
，
我
們
會
習
慣
於
把
同
一
個
名
字
應
用
到
它

們
的
全
部
上
，
不
管
它
們
之
間
可
能
有
些
什
麼
差
別
。
例
如
，
我
們
時
常
觀
察
到
我
們
稱
之
為
樹
的
東
西
，
而

且
注
意
到
它
們
之
間
的
相
創
性
，
我
們
把
同
一
個
字
「
樹
」
應
用
到
它
們
的
全
部
，
儘
管
在
樺
樹
、
轍
樹
、

松
樹
、
高
的
樹
、
縷
的
樹
、
落
葉
木
、
長
青
樹
，
等
等
之
間
有
所
差
別
。
而
在
我
們
養
成
把
同
一
個
字
應
用
到

這
些
對
象
之
習
價
後
，
聽
到
這
個
宇
間
回
想
起
這
些
對
象
中
的
一
個
觀
念
，
而
且
使
得
想
像
力
去
構
想
它
。

聽
到
這
個
字
或
名
並
不
能
移
喚
起
這
個
名
字
被
應
用
到
的
所
有
的
對
象
之
觀
念

•• 

它
只
喚
起
其
中
的
一
個
。
但

是
，
它
同
時
發
動
「
某
一
種
習
慣
」
'
帥
，
一
種
預
備
的
狀
態
，
如
果
情
況
有
需
要
，
則
它
會
產
生
任
何
其

他
與
這
個
觀
念
相
位
的
個
體
。
例
如
，
假
定
當
我
聽
到
「
三
角
形
」
這
個
字
，
而
這
個
字
在
我
的
心
靈
中
喚

.385.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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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一
個
獨
特
等
邊
的
三
角
形
之
觀
念
。
如
果
我
由
是
肯
斷
一
個
三
角
形
之
三
個
角
是
相
等
的
，
則
「
習
慣
」

(
約58

日
)
或
「
聯
想
」
會
喚
起
某
些
其
他
的
三
角
形
之
觀
念
來
而
展
示
出
這
個
普
通
的
陳
述
乃
是
假
的
。
無

疑
的
，
這
個
習
慣
是
神
秘
的
;
而
「
去
說
明
我
們
的
心
靈
行
動
之
終
極
原
因
乃
是
不
可
能
的
」
@
。
但
是
，
類

比
的
例
子
可
以
被
引
述
來
接
證
這
樣
的
一
個
習
慣
之
存
在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曾
經
很
熟
習
一
首
長
詩
，
我
們

不
會
立
刻
把
它
全
部
回
憶
起
來
;
但
是
記
憶
起
或
聽
到
第
一
行
，
甚
至
可
能
只
是
第
一
個
字
，
都
會
使
心
靈
進

入
一
種
預
備
的
狀
態
，
在
情
況
需
要
時
把
所
有
跟
著
而
來
的
詩
句
都
會
回
憶
出
來
;
郎
，
以
適
當
的
次
序
回
憶

起
來
。
我
們
也
許
不
能
移
說
明
這
種
聯
想
是
如
何
運
作
的
，
但
是
對
於
這
些
經
驗
事
實
卻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叉
，
當
我
們
使
用
政
府
或
教
會
這
→
類
語
詞
時
，
我
們
很
少
會
在
我
們
的
心
靈
中
清
晰
地
想
起
構
成
這
些
接
雜

觀
念
之
所
有
的
簡
單
觀
念
。
但
是
，
我
們
很
可
以
在
談
及
這
些
復
雜
觀
念
時
，
避
免
無
意
義
立
談
論
，
而
且
，

如
果
任
何
人
作
出
一
個
陳
述
而
此
陳
述
與
這
樣
一
個
觀
念
之
全
部
內
容
中
的
一
些
成
素
不
相
容
時
，
我
們
可
以

當
下
辨
認
出
這
個
陳
述
之
荒
謬
性
。
因
為
，
當
情
況
有
需
要
時
，
「
習
慣
」
會
喚
起
那
個
清
晰
的
組
成
分
子
之

觀
念
。
叉
，
我
們
也
許
不
能
移
對
這
個
過
程
給
與
任
何
適
當
的
因
果
的
說
明
;
但
無
論
如
何
，
它
是
這
樣
出
現

的
。

西洋哲學史

L
u
、
翻
肌A
心
步
九
關
叫
住
山
川
;
科
教
舟
子

在
第
一
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中
，
休
誤
肯
斷
說
，
「
人
類
理
性
或
探
索
之
一
切
對
象
可
以
自
然
地
區
分

為
兩
類
，
就
是
觀
念
之
關
係
令
已
怠
。
自
已

E
g
C
與
事
實

(
B
R
B旦
旦

P
2
)
。
屬
於
第
一
類
的
是



休誤(一)

幾
何
學
，
代
數
學
與
算
術
學
等
科
學
，
而
且
簡
言
之
，
每
一
個
肯
定
乃
是
直
覺
地
或
能
解
證
地
確
定
...... 

。
人

類
理
性
之
第
二
類
對
象
之
事
實
並
不
是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來
確
立
的
;
而
且
，
不
管
我
們
的
證
攘
有
多
大
，
我
們

對
於
它
們
的
真
實
性
之
證
接
與
前
者
並
不
具
有
相
似
的
本
質
。
」
@
休
訣
意
謂
我
們
的
一
切
推
理
都
是
關
於
事

物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
正
如
洛
克
所
陳
示
的
，
這
些
關
係
有
兩
類
，
觀
念
之
關
係
或
事
實
之
關
係
。
一
個
算
術
命

題
乃
是
前
者
的
一
個
例
子
，
而
太
陽
會
在
明
天
升
起
來
，
這
一
個
陳
述
乃
是
後
者
的
一
個
例
于
。
在
這
一
節

里
，
我
們
所
關
切
的
是
觀
念
之
關
係
。

休
護
說
，
在
那
七
種
哲
學
關
係
之
中
，
只
有
四
種
是
完
全
倩
輯
觀
念
的
;
郎
，
相
對
性
、
性
質
中
之
程

度
、
與
數
量
或
數
目
中
之
比
例
。
這
些
關
係
中
的
前
三
者
乃
是
「
在
第
一
次
看
見
時
間
可
發
現
的
，
而
且
比

較
適
當
地
屬
於
直
覺
而
非
解
證
之
領
城
中
」
。
@
技
們
現
在
正
關
切
於
解
證
的
推
理
，
所
以
，
我
們
所
面
對
的

是
數
量
或
數
目
中
之
比
例
，
帥
，
數
學
。
數
學
的
命
題
所
肯
斷
的
是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且
也
只
是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例
如
，
在
代
數
學
之
中
，
是
否
有
一
些
對
象
是
相
應
於
被
運
用
的
符
號
，
對
於
解
證
之
確
定
性

與
這
些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並
不
構
成
任
何
的
差
別
。
一
個
數
學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乃
是
獨
立
於
關
於
存
在
之
問
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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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休
讓
對
於
數
學
之
鼓
述
乃
是
理
性
主
羲
的
和
非
經
驗
主
義
的
它
自
』
O
B
M
V
E
c
-
m
H
)

，
這
是
意
謂

他
堅
持
這
些
被
肯
斷
的
關
係
乃
是
必
然
的
。
一
個
數
學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只
單
純
地
與
唯
一
地
倩
賴
於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或
是
，
正
如
我
們
可
能
會
說
的
，
倚
賴
於
某
些
符
號
之
意
義
;
而
且
，
它
無
領
從
經
驗
而
來
的
任
何

檢
證
。
當
然
，
我
們
不
應
該
把
休
訣
理
解
為
意
謂
數
學
的
觀
念
是
本
具
的
，
而
本
兵
一
詞
乃
是
洛
克
用
此
詞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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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
他
是
頗
為
清
楚
地
意
識
到
我
們
學
得
算
術
與
代
數
學
的
符
號
之
意
義
之
方
式
。
他
的
論
點
是
，
這
些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是
完
全
獨
立
於
我
們
學
得
這
些
符
號
立
意
義
之
方
式
的
。
它
們
的
真
理
性
不
可
能
通
過
經
驗
而
被

否
證
;
因
為
並
沒
有
談
及
任
何
關
於
事
實
方
面
的
東
西
。
它
們
是
形
式
的
命
題
，
不
是
經
驗
的
假
設
。
雖
然
，

數
學
當
然
是
可
以
被
應
用
的
，
這
些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是
獨
立
於
這
種
應
用
的
。
在
這
一
個
意
義
之
下
它
們
可
以

被
稱
為
先
驗
命
題
(
9
1
古
已
】U
H
S
S
E。
口
)
，
雖
然
休
誤
並
沒
有
使
用
這
個
詞
語
。

在
十
九
世
紀
時
，
彌
爾
它
﹒
∞
﹒
Z
E

〉
嘗
試
去
證
明
數
學
的
命
題
乃
是
經
驗
的
價
設
。
但
是
，
在
二
十

世
紀
之
典
型
的
經
驗
主
義
中
，
休
護
之
觀
點
而
非
彌
爾
之
觀
點
是
被
採
納
的
。
例
如
，
新
實
證
主
義
者
全g
s

H
U。
m
E
i
m
S把
數
學
的
命
題
解
釋
為
先
驗
與
分
析
的
命
題
宙
間
M
H古
已

m
E
B
巴

-
Z
H
M
H
名

g
E
。
口
)
。
同

時
，
他
們
當
然
沒
有
否
認
它
們
在
科
學
中
的
應
用
能
力
，
但
他
們
堅
持
數
學
的
命
題
自
己
乃
是
空
無
事
實
的
及

經
驗
的
內
容
的
。
說
四
加
三
等
於
七
，
在
它
自
己
並
沒
有
說
及
存
在
的
事
物
之
任
何
東
西
:
這
個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單
純
地
倚
賴
於
這
些
語
詞
之
意
義
。
而
這
正
是
休
誤
所
主
張
的
觀
點
。

有
一
個
更
進
一
步
的
論
點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
在
「
人
性
論
」
→
書
中
，
休
讓
背
斷
說
，
「
幾
何
學
並
複
有

達
到
特
別
地
屬
於
算
術
與
代
數
學
之
完
整
的
精
確
性
與
確
實
性
，
然
而
它
遠
優
於
我
們
的
感
官
與
想
像
力
之
不

完
整
的
判
斷
」
@
。
他
所
提
出
的
理
由
是
，
幾
何
學
之
第
一
原
理
乃
是
從
事
物
之
一
般
的
現
象
所
抽
釋
出
來

的
;
而
這
些
現
象
卻
不
可
能
給
我
們
確
定
性
。
「
我
們
的
觀
念
似
乎
給
出
一
個
完
整
的
保
證•• 

兩
條
直
線
不
可

以
有
一
共
同
的
線
段

(
g
E
B
S
B
明
白
自
凸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這
些
觀
念
，
我
們
將
會
發
覺
它
們
常

常
偎
定
這
兩
條
線
的
一
個
感
取
的
傾
斜
度

(
m
g
m
E
O白色
E
E

口
)
，
而
且
當
它
們
所
形
成
的
角
度
是
極
為
微

西洋哲學史



小
時
，
我
們
沒
有
一
個
如
此
精
確
的
一
條
直
線
之
標
準
為
我
們
保
證
這
個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
」
@
而
休
讓
所
作

出
來
的
結
論
是
，
「
因
此
，
留
下
來
只
有
代
數
學
與
算
術
是
那
些
唯
一
的
科
學
，
在
這
些
科
學
中
我
們
可
以
把

一
個
推
理
之
系
列
帶
到
任
何
程
度
之
復
雜
性
，
而
仍
然
保
存
一
完
整
的
精
確
性
與
確
定
性
」
@
，
但
是
，
似
乎

並
沒
有
任
何
足
穆
的
理
由
把
幾
何
學
君
待
為
對
於
數
學
之
一
普
遍
的
解
釋
之
一
個
例
外
。
如
果
代
數
的
與
算
術

的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單
單
倩
待
於
「
觀
念
」
或
定
義
，
則
對
幾
何
學
也
可
說
同
樣
的
東
西
，
而
感
取
的
「
現
象
」

乃
是
不
相
干
的
。
休
護
自
己
似
乎
也
感
覺
到
這
一
點
;
因
為
，
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中
'
幾
何
學
被
置
於
與

代
數
學
及
算
術
同
等
的
基
礎
上
。
而
且
他
評
述
說
，
「
雖
然
在
自
然
界
之
中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圓
或
三
角
形
，
歐

幾
里
德
(
閱
E
E
)
所
解
證
的
真
理
將
、
永
遠
保
存
它
們
的
確
定
性
與
證
攘
」
@
。

八
、
事

實

休誤(一)

哲
學
關
係
被
休
誤
區
分
為
不
變
的
與
可
蠻
的
關
係
。
不
變
的
關
係
不
可
能
在
沒
有
相
關
的
對
象
或
這
些
對

象
的
觀
念
之
轉
變
而
轉
變
。
反
過
來
說
，
如
果
後
者
保
持
不
變
，
則
它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亦
保
持
不
變
。
數
學
的

關
係
就
是
這
一
類
的
關
係
。
當
某
些
觀
念
或
有
意
義
的
符
號
被
給
與
，
它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乃
是
不
變
的
。
要
使

得
一
個
算
術
的
或
代
數
的
命
題
成
為
假
的
，
我
們
得
要
轉
變
這
些
符
號
之
意
義
;
如
果
我
們
不
這
樣
做
，
則
這

些
命
題
乃
是
必
然
地
真
的
;
郎
，
這
些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不
變
的
。
然
而
，
可
變
的
關
係
則
可
以
轉
變
而
不

需
要
必
然
地
涉
及
相
關
的
對
象
或
它
們
的
觀
念
之
轉
變
中
。
舉
例
來
說
，
兩
個
物
體
之
間
的
距
離
之
空
間
關
係

很
可
以
變
吏
，
雖
然
這
兩
個
物
體
及
我
們
對
它
們
的
觀
念
保
持
不
變
。

.389.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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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之
而
來
的
是
，
我
們
無
法
通
過
純
粹
的
推
理
而
得
到
可
變
的
關
係
之
確
定
的
知
識
;
帥
，
只
單
純
地

通
過
觀
念
之
分
析
與
先
驗
的
解
證
而
得
到
這
種
確
定
的
知
識
﹒
.
我
們
是
通
過
經
驗
與
觀
察
而
與
它
們
成
為
熟
習

的
，
或
者
，
毋
寧
說
是
，
我
們
是
倚
賴
於
經
驗
與
觀
察
，
郎
使
在
那
些
涉
及
到
推
論
的
情
形
中
也
是
一
樣
。
在

這
裹
，
我
們
所
關
切
的
是
事
實
(
B
m
冉
冉
叩
門
的
巴2
2
)
，
而
不
是
純
屬
理
想
的
關
係
Q
E
O
H
U
『
E
g
-
旦
旦

S
m
)。

而
且
，
正
如
我
己
看
到
的
，
在
關
於
事
實
方
面
，
我
們
無
法
達
到
我
們
在
關
於
觀
念
之
關
係
方
面
所
能
連
到
之

同
樣
的
證
攘
之
程
度
。
在
休
誤
用
的
「
觀
念
之
關
係
」
一
詞
之
意
義
下
，
陳
述
觀
念
之
關
係
的
一
個
命
題
不
可

能
被
否
認
而
不
產
生
矛
盾
。
例
如
，
在
2

與
4

之
符
號
之
意
義
被
給
與
後
，
我
們
不
可
以
否
認
2
+
2
H
4

而

不
陷
於
矛
盾
之
中
•• 

相
反
的
一
面
是
不
可
能
理
解
的
。
但
是
，
「
任
何
一
個
事
實
之
反
面
仍
然
是
可
能
的
，
因

為
它
永
遠
不
可
以
涵
蘊
一
個
矛
盾
...... 

。
太
陽
明
天
不
會
升
起
來
，
並
不
比
太
陽
明
天
會
升
起
來
這
一
肯
定
為

更
不
能
理
解
的
一
個
命
題
，
也
沒
有
油
蘊
任
何
更
大
的
矛
盾
。
」
@
休
誤
並
不
是
意
謂
，
說
太
陽
會
在
明
天
升

起
來
乃
是
偎
的
:
他
意
謂
的
是
，
在
說
太
陽
不
會
在
明
天
升
起
來
時
，
並
沒
有
陷
於
任
何
的
邏
輯
的
矛
盾
之

中
。
他
也
沒
有
意
圖
去
否
認
我
們
很
可
以
感
到
很
確
定
的
，
太
陽
會
在
明
天
升
起
來
。
然
而
，
他
是
在
堅
持

說
，
在
太
陽
會
在
明
天
升
起
來
之
保
證
上
﹒
我
們
事
實
上
沒
有
而
且
也
不
可
能
有
同
樣
的
根
攘
，
如
同
我
們
在

純
粹
的
數
學
中
，
一
個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所
具
有
的
根
攘
。
太
陽
會
在
明
天
升
起
來
可
以
有
很
高
度
的
可
能
性
，

但
是
，
它
卻
不
是
確
定
的
，
如
果
我
們
以
一
確
定
的
命
題
為
意
謂
一
個
邏
輯
地
必
然
的
命
題
，
而
且
這
個
命
題

之
反
面
乃
是
矛
盾
的
以
及
不
可
能
的
。

休
誤
在
這
一
方
面
的
觀
點
具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肯
斷
他
所
謂
的
觀
念
之
關
係
之
命
題
現
在
一
般
被
稱
為

西洋哲學史



休誤(一)

分
析
命
題

(
ω
S
S
R
-
c

賢
。
可
。m
E
S
間
)
。
而
那
些
肯
斷
事
實
之
命
題
被
稱
為
綜
合
命
題
(
即
『
E
Z
Z
C
M
U
B
句
。
早

已
。
口
師
)
。
近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之
主
張
是
，
一
切
的
先
驗
命
題(
9
M
M
H
古
巴
宵
。
可g
E
B

印
)
，
其
真
理
性
乃

是
獨
立
於
經
驗
與
觀
察
而
被
知
的
，
而
且
其
反
面
乃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
這
些
命
題
都
是
分
析
命
題
，
它
們
的
真

理
性
只
單
純
地
倩
賴
於
符
號
之
意
羲
上
。
因
此
，
沒
有
綜
合
命
題
是
一
個
先
驗
命
題
;
它
乃
是
一
個
經
驗
的
假

設
，
只
享
有
或
高
或
低
等
級
的
或
然
率
Q
S
E
Z
S
)
。
先
驗
綜
合
命
題
(
的
山
區
冉
冉

H
O
E
m
-
3丘
。
江
宮
。
穹
的ES

之
存
在
，
即
是
說
，
那
些
在
事
實
方
面
有
所
肯
斷
而
且
同
時
是
絕
對
地
確
定
的
命
題
之
存
在
，
是
被
否
決
了
的

。
這
個
一
酸
的
論
點
代
表
了
休
誤
的
觀
點
的
一
個
發
展
。

一
個
進
一
步
的
觀
點
。
我
們
可
以
在
不
同
種
類
之
可
變
的
或
「
不
一
致
的
」
(
古8B
E
S
C

關
係
之
間

作
出
下
述
區
分
。
我
們
不
應
當
把
任
何
我
們
可
能
在
關
涉
於
同
一
性
與
時
間
及
位
置
之
關
係
之
觀
察
，
接
受

為
是
推
理
的
;
因
為
，
在
這
些
觀
察
之
中
，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觀
察
可
以
使
得
心
靈
達
到
直
接
地
呈
現
在
感
官
之

前
的
東
西
之
外
，
去
發
現
對
象
之
真
實
存
在
或
對
象
之
關
係
」
@
。
例
如
，
我
直
接
地
君
見
這
一
張
紙
是
鄰
接

於
這
一
桌
子
之
表
面
的
。
在
這
裹
，
我
們
有
一
個
知
覺
而
不
是
推
理
之
個
例
。
而
且
，
我
並
沒
有
超
出
這
個
實

際
的
知
覺
而
推
論
任
何
超
越
這
個
實
際
的
知
覺
之
事
物
之
存
在
或
活
動
。
當
然
，
我
可
以
這
樣
做
;
但
是
，
在

這
種
情
形
中
我
引
進
了
因
果
的
推
論

(
g
z自
己
口
E
B
口

8
)

。
因
此
，
在
休
誤
的
觀
點
中
，
任
何
「
(
關
於
事

實
的
)
結
論
而
超
乎
我
們
的
感
官
之
印
象
之
外
的
，
都
只
能
移
建
基
於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連
結
上
」
@
。
「
一
切

關
於
事
實
之
推
理
似
乎
都
是
建
基
於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連
結
上
。
只
有
通
過
這
個
關
係
，
我
們
才
可
以
超
乎
我
們

的
記
憶
與
感
官
之
證
攘
之
外
。
」
@
換
言
之
，
相
對
於
觀
念
之
關
係
來
說
，
所
有
在
事
實
方
面
之
推
理
都
是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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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的
推
論
。
或
是
更
具
體
地
來
表
示
這
個
事
實
，
在
數
學
中
我
們
有
解
證
'
而
在
經
驗
科
學
中
我
們
有
因
果
的

推
論
。
所
以
，
由
於
因
呆
的
推
論
在
人
類
知
識
中
所
掛
演
的
重
要
的
角
色
，
我
們
必
鑽
研
究
因
果
關
係
之
性
質

與
我
們
通
過
因
呆
的
推
論
而
前
進
到
感
官
之
直
接
的
證
攘
之
外
去
所
具
有
的
根
攘
。

九
、
因
果
蛙
之
分
析

西洋哲學史

休
護
通
過
追
問
因
果
性
之
觀
念
(
岳
O
E
g

。
『
g
g
巴
戶
8
)
是
從
什
麼
樣
的
一
個
或
一
些
印
象
衍
生
出

來
的
，
去
進
行
他
對
因
果
關
係

(
n
g
s
-
H
O
E
-

。
口
)
之
考
查
。
首
先
，
那
些
我
們
稱
之
為
「
原
因
」
的
東
西

並
沒
有
任
何
性
質
可
以
是
因
果
性
之
觀
念
之
來
源
。
因
為
，
我
們
並
不
能
移
發
現
任
何
是
它
們
全
部
所
共
有
的

性
質
。
「
是
以
，
因
果
性
之
觀
念
必
定
是
從
對
象
之
間
的
某
些
關
係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而
這
個
關
係
正
是
我
們

現
在
必
氯
努
力
去
把
它
發
現
出
來
的
。
」
@

休
讓
所
提
及
的
第
一
個
關
係
是
鄰
接
性

(
8
皇
宮
是
)
。
「
首
先
，
我
發
現
任
何
被
認
為
是
原
因
或
結

果
的
對
象
都
是
鄰
接
的
。
」
@
當
然
，
他
並
不
是
意
謂
，
那
些
我
們
認
為
是
原
因
與
結
果
的
東
西
都
常
常
是
直

接
地
鄰
接
的
;
因
為
，
在
我
們
稱
之
為
一
個
原
因
之
物
體
A
'

與
一
個
我
們
稱
之
為
結
果
之
物
體
Z

之
間
，
很

可
以
有
一
個
原
因
之
鏈
子
或
系
列
。
但
是
，
我
們
會
發
現
A
與
B
是
鄰
接
的
，
B
與C
是
鄰
援
的
，
等
等
，
雖

然
A

與
Z

它
們
自
己
並
不
是
直
接
地
鄰
接
的
。
休
讓
所
排
隊
的
是
「
遠
距
離
作
用
」
(
自
已
自
己
"
a
u
g
g
o
〉

→
詞
之
適
當
意
義
之
下
的
遠
臣
離
作
用
。
然
而
，
必
領
附
加
的
是
，
他
是
在
說
因
果
性
之
通
俗
的
觀
念
。
他
認

為
，
通
俗
地
被
相
信
的
是
，
原
因
與
結
果
常
常
是
鄰
接
的
，
直
接
地
或
間
接
地
鄰
接
的
。
但
是
，
在
「
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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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第
三
部
分
中
，
他
自
己
並
沒
有
明
確
地
信
守
這
個
陳
述
，
間
，
鄰
接
性
之
關
係
對
於
因
果
關
係
乃
是
本
質

的
。
他
說
，
我
們
可
以
把
這
一
點
君
成
是
事
賞
，
「
直
至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一
個
更
適
當
的
機
會
，
通
過
考
查
那

些
對
象
是
或
不
是
可
以
此
連
與
連
接
的
，
來
把
這
個
事
情
釐
清
出
來
」
。
@
而
且
後
來
他
表
示
得
很
清
楚
，
他

並
沒
有
把
空
間
的
鄰
按
住
，
觀
為
對
於
因
呆
住
之
觀
念
是
本
質
的
。
因
為
，
他
堅
持
，
一
個
對
象
可
以
存
在
但

卻
不
在
任
何
的
處
所
。
「
一
個
道
德
的
反
省
不
可
以
被
置
於
一
個
情
緒
之
左
手
面
或
右
手
面
;
一
個
氣
味
或
聲

音
也
不
可
能
是
一
個
圓
形
的
或
一
個
正
方
形
的
形
像
。
這
些
對
象
與
知
覺
不
但
不
需
要
任
何
的
獨
特
位
置
，
而

是
與
它
組
對
地
不
相
容
的
，
而
且
，
甚
至
想
像
力
也
不
能
把
它
歸
屬
給
它
們
。
」
@
例
如
，
我
們
確
實
地
認
為

情
緒
是
進
入
到
因
呆
關
係
之
中
的
;
但
是
，
它
們
不
能
按
說
為
在
空
間
上
與
其
他
東
西
是
鄰
接
的
。
因
此
，
休

訣
並
不
認
為
空
間
的
鄰
接
性
是
因
果
關
係
中
所
不
能
缺
少
的
成
素
也

休
誤
所
討
論
的
第
二
個
關
係
是
時
間
之
先
在
性
(
阱
。
自
句
自
己
(
苟
同
戶
。
品
已
。
他
爭
論
說
，
原
因
必
績
是
在

時
間
上
先
於
結
果
。
經
驗
按
證
這
一
點
。
進
一
步
來
說
，
如
果
在
任
何
一
個
個
例
中
，
一
個
結
果
可
以
與
它
的

原
因
完
全
地
同
時
，
則
在
所
有
其
實
的
因
果
性
之
個
例
中
，
這
個
情
形
都
會
是
相
同
的
。
因
為
，
在
任
何
這
個

情
形
不
是
真
的
之
個
例
中
，
那
個
所
謂
的
原
因
將
會
在
一
段
時
間
中
保
持
不
活
動
，
而
且
將
需
要
某
些
其
他
的

困
于
去
推
動
它
進
入
活
動
。
那
麼
它
將
不
會
是
一
真
正
的
或
適
當
的
原
因
。
但
是
，
如
果
所
有
的
結
果
都
與
它

們
的
原
因
為
完
全
地
同
時
，
「
很
顯
然
的
將
不
會
有
相
續
(
E
B
o
n
-
。

ε

這
一
類
的
東
西
，
而
所
有
的
對
象

必
氯
是
共
同
存
在
的

(
8
a
R
E
S
C」
@
。
然
而
這
卻
明
顯
地
是
荒
謬
的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認
為
，
一
個

結
果
不
能
與
它
們
的
原
因
是
完
全
地
同
時
的
，
而
且
一
個
原
因
必
績
在
時
間
上
先
於
它
的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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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休
誤
顯
然
並
不
很
完
全
確
定
這
個
論
證
之
說
服
力
。
囡
為
，
他
繼
續
文
說
:
「
如
果
這
個
論
證
顯

得
令
人
滿
意
，
則
很
好
。
如
果
不
是
，
則
我
請
求
讀
者
容
許
我
曾
在
前
面
的
情
形
中
所
使
用
的
同
樣
的
自
由
，

去
做
定
它
是
如
此
。
因
為
，
他
將
會
發
現
這
個
事
情
並
沒
有
什
麼
太
犬
的
重
要
性
。
」
是
以
，
認
為
休
誤
把
極

大
的
重
要
性
放
在
鄰
接
性
與
時
間
的
相
續
，
以
之
為
因
果
關
係
之
本
質
的
成
素
上
，
這
一
說
法
乃
是
不
真
實

的
。
他
的
確
決
定
把
它
們
說
如
它
們
是
本
質
的
成
素
一
樣
，
但
是
另
外
有
一
個
具
有
更
大
的
重
要
性
的
東
西
。

「
然
則
我
們
是
否
將
滿
意
於
鄰
接
性
與
相
續
這
兩
種
關
係
，
親
為
提
供
了
因
果
性
的
一
個
完
全
的
觀
念
呢
?
一

點
也
不
。
一
個
對
象
可
以
是
鄰
接
的
和
先
於
另
一
個
對
象
而
沒
有
被
視
為
是
它
的
原
因
。
這
襄
有
一
個
必
然
的

連
結

(
5
8
8月
峙
的
。
B
R
E
ε

得
被
考
慮
;
而
且
，
這
個
關
係
比
諸
上
面
所
提
到
的
其
他
兩
個
關
係
之
任
何

一
個
，
都
具
有
大
得
多
之
重
要
性
。
」
@

因
此
，
這
個
問
題
出
現
: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是
從
什
麼
樣
的
一
個
印
象
或
一
些
印
象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但

是
，
在
「
人
性
論
」
中
，
休
護
發
現
他
必
須
間
接
地
研
究
這
個
問
題
，
正
如
他
所
說
的
，
通
過
踏
遍
一
切
鄰
近

的
領
域
，
希
望
能
照
耀
出
他
的
目
標
。
這
是
意
謂
他
發
現
必
須
先
討
論
兩
個
重
要
的
問
題
。
「
第
一
，
為
了
什

麼
理
由
，
我
們
宜
稱
任
何
其
存
有
有
一
個
開
始
的
東
西
都
應
當
同
時
有
一
個
原
因
，
乃
是
必
蜜
的
?
其
次
，
為

什
麼
我
們
斷
定
這
一
類
的
獨
特
的
原
因
必
須
必
然
地
具
有
這
一
類
的
獨
特
的
結
果
;
而
且
，
我
們
由
之
以
從
一

者
引
申
出
另
一
者
之
推
論
之
性
質
，
與
我
們
所
倚
賴
於
它
的
信
念
之
性
質
文
是
什
麼
樣
的
呢
?
﹒
」
@

休
護
堅
持
，
任
何
開
始
去
存
在
的
東
西
都
必
讀
有
它
的
存
在
之
原
因
，
這
一
個
格
準
概
不
是
直
覺
地
確
定

的
亦
非
可
解
證
的
。
對
於
第
一
點
，
他
並
沒
有
說
很
多
，
而
實
質
上
他
自
己
滿
足
於
跳
戰
任
何
認
為
它
是
直
覺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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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確
定
的
人
去
證
明
它
是
如
此
。
至
於
這
個
格
準
或
原
理
之
非
解
證
佐
2
8
1
已0
日
自
己

E
E
-
-
4
)方
面
，
休

護
首
先
論
證
說
，
我
們
在
一
個
時
段
中
理
解
一
個
對
象
為
不
存
在
的
，
而
在
另
一
個
時
段
為
存
在
的
，
而
沒
有

任
何
的
原
因
或
產
生
之
原
理
之
明
晰
的
觀
念
。
而
且
，
如
果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一
存
在
之
開
始
而
不
必
關
聯
到
一

個
原
因
之
觀
念
，
「
至
少
這
些
對
象
之
分
開
乃
是
可
能
的
，
它
並
沒
有
一
個
蘊
任
何
的
矛
盾
或
荒
謬
性
;
因
而
不

可
以
通
過
從
純
然
的
觀
念
之
推
理
而
被
否
證
，
而
沒
有
這
一
點
則
不
可
能
解
證
出
一
個
原
因
之
必
然
性
」
@
。

在
這
個
論
證
之
後
，
而
這
個
論
證
'
與
他
的
觀
念
乃
是
印
象
之
摹
本
或
影
像
之
理
論
，
和
他
的
唯
名
論
(
口
。

B
t

古
巴
眩
目
)
，
都
是
相
連
結
的
，
他
進
而
否
證
若
干
關
於
任
何
一
個
開
始
存
在
的
東
西
都
是
通
過
一
個
原
因
之
產

生
的
作
用
而
開
始
存
在
，
這
一
個
原
理
之
虛
假
的
解
證
之
說
法
。
例
如
，
克
拉
克

(
n
E其
0
)
與
其
他
的
人
論

證
說
，
如
果
任
何
東
西
沒
有
一
個
原
因
而
開
始
存
在
，
則
它
會
是
自
己
之
原
因
;
而
這
明
顯
地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要
這
樣
產
生
它
自
己
，
它
必
鑽
在
它
自
己
之
前
存
在
。
再
者
，
洛
克
論
誼
說
，
一
個
沒
有
原
因
而
開
始
去

存
在
的
東
西
會
是
被
無
物

(
5
岳
古
巴
所
產
生
的
;
而
無
物
不
能
是
任
何
東
西
之
原
因
。
休
議
對
於
這
一
類
的

論
證
之
主
要
的
批
評
是
，
它
們
統
統
都
是
丐
題
的
，
預
設
了
那
一
個
他
們
被
偎
定
為
去
解
證
之
原
理
之
妥
教
性

(
5
E
S
)
，
郎
，
任
何
開
始
存
在
的
東
西
都
必
頭
有
一
個
原
因
。

如
果
這
個
原
理
既
不
是
直
覺
地
確
定
的
也
不
是
可
解
誼
的
，
則
我
們
對
它
之
信
念
必
定
出
自
經
驗
與
觀

念
。
但
是
，
在
這
個
地
方
休
說
卻
放
下
了
這
個
論
題
，
說
他
建
議
轉
到
他
的
第
二
個
問
題
，
為
什
麼
我
們
相
信

這
一
獨
特
的
原
因
必
績
有
這
一
獨
特
的
結
果
。
也
許
，
對
於
第
二
個
問
題
之
解
答
將
會
被
發
現
為
同
時
是
第
一

個
問
題
之
解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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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因
果
的
推
論
並
不
是
對
本
質
兮
的
m
g
g
m
)之
直
覺
的
知
識
之
成
果
。
「
如
果
我
們
只
考
膚
對
象
本

身
而
永
遠
不
留
意
到
我
們
對
它
們
形
成
之
觀
念
之
外
去
，
則
沒
有
一
個
對
象
會
涵
蘊
任
何
其
他
對
象
之
存
在
。

這
樣
的
一
個
推
論
會
相
當
於
知
識
，
而
且
會
涵
蘊
任
何
不
同
的
想
法
之
絕
對
的
矛
盾
與
不
可
能
性
。
但
是
，
由

於
所
有
明
晰
的
觀
念
都
是
可
分
離
的
，
顯
然
不
可
能
有
這
一
類
的
不
可
能
性
。
」
@
例
如
，
依
照
休
議
之
觀

點
，
我
們
並
沒
有
直
覺
到
火
焰
之
本
質
，
而
且
以
作
為
邏
輯
地
必
然
的
後
果
之
方
式
，
而
著
到
它
的
結
果
或
眾

多
的
結
果
。

西洋哲學史

「
因
此
，
只
有
通
過
經
驗
兮
品

R
E
口

8
)

我
們
才
可
以
從
一
個
對
象
之
存
在
推
論
出
另
一
個
對
象
之
存

在
。
」
@
在
具
體
的
情
況
中
，
這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它
的
意
思
是
，
我
們
時
常
經
驗
到
兩
個
對
象
之
連
接
，
例

如
說
，
火
惰
與
我
們
稱
為
熱
力
之
感
覺
，
而
且
我
們
記
得
這
些
對
象
曾
經
在
鄰
接
性
與
相
績
之
一
個
規
則
的
重

棍
和
秩
序
中
出
現
。
由
是
，
「
不
需
要
任
何
進
一
步
的
正
式
的
行
動
，
我
們
郎
稱
其
中
一
個
為
原
因
而
另
一
個

為
結
果
，
而
且
從
其
中
一
個
的
存
在
推
論
出
另
一
個
的
存
在
」
。
@
這
一
評
述
展
示
出
來
，
休
誤
正
在
思
考
的

是
一
般
人
的
因
果
性
之
觀
念
，
而
不
單
純
地
是
哲
學
家
的
觀
念
。
當
一
飯
的
人
觀
察
到
在
重
復
的
例
于
中
的
A

與
B
之
「
值
常
的
連
接
」

(
8
B
E
E
g
志
呂
立
古
自
)
，
而
A
與
B
是
鄰
接
的
而
且
A
先
於
B
，
他
因
而
稱

A

為
原
因
，
B
為
結
果
。
「
如
果
在
一
切
例
子
中
，
一
個
獨
特
種
類
之
事
件
曾
經
常
常
與
另
一
類
獨
特
事
件
相

結
合
，
當
其
中
一
者
出
現
時
，
我
們
不
再
猶
疑
於
預
言
另
一
者
之
出
現
，
而
且
不
再
猶
疑
於
使
用
那
唯
一
能
移

保
證
給
我
們
以
任
何
事
實
或
存
在
之
推
理
(
因
果
的
推
論
)
。
我
們
由
是
稱
其
中
一
個
對
象
為
原
因
，
另
一
咱

對
象
為
結
果
。
」
@
「
因
此
，
符
合
於
這
樣
的
經
驗
，
我
們
可
以
定
義
一
個
原
因
為
:
一
種
有
另
一
個
對
象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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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而
來
的
對
象
，
而
且
所
有
與
第
一
個
對
象
相
蝕
的
對
象
都
有
與
第
二
個
對
象
相
似
的
對
象
隨
之
而
來
。
或
換

句
話
說
，
如
果
第
一
個
對
象
不
曾
存
在
，
則
第
三
個
對
象
永
遠
不
會
存
在
。
」
@

在
說
到
我
們
「
記
得
」
過
往
的
例
子
時
，
休
誤
顯
然
地
是
超
出
普
通
經
驗
所
保
證
他
去
說
的
東
西
。
因
為

，
我
們
很
可
以
從
結
果
推
論
原
因
或
從
原
因
推
論
結
果
，
而
不
需
要
回
憶
起
任
何
過
往
的
例
于
。
但
是
，
休
誤

隨
即
通
過
觀
念
聯
想
之
原
理
來
糾
正
這
個
錯
誤
。

如
果
我
們
對
於
規
則
的
獨
特
的
因
果
連
結
之
信
念
是
建
立
在
但
常
的
連
接
之
過
往
的
例
子
之
記
憶
上
，
則

顯
然
我
們
是
在
假
定
這
個
原
理
或
最
少
表
現
得
好
像
我
們
是
假
定
了
這
個
原
理•• 

「
我
們
對
它
們
沒
有
經
驗
之

例
子
，
必
定
相
似
於
那
些
我
們
對
它
們
共
有
經
驗
的
例
于
，
而
且
，
自
然
之
歷
程
常
常
保
持
齊
一
地
相
同
的
」
@

但
是
，
這
個
原
理
既
不
是
直
覺
地
確
定
的
也
不
是
可
解
證
的
。
因
為
，
在
自
然
之
歷
程
中
的
一
個
轉
變
之
概
想

並
不
是
自
相
矛
盾
的
。
這
個
原
理
也
不
可
以
通
過
由
經
驗
來
的
或
然
的
推
理
來
建
立
。
因
為
，
它
是
我
們
的
或

然
的
推
理
之
根
接
。
我
們
常
常
暗
地
襄
預
設
這
種
齊
一
性
(
5
月
R
E
4
)

。
休
誤
並
不
是
意
謂
我
們
不
應
該

偎
定
這
個
原
理
。
採
取
這
樣
的
做
法
將
會
是
採
納
一
種
他
認
為
不
可
能
被
實
踐
出
來
的
懷
疑
主
蠢
。
他
只
單
純

地
希
望
指
出
，
我
們
不
可
能
通
過
一
個
它
自
己
不
能
移
被
證
明
而
且
也
不
是
直
覺
地
確
定
的
原
理
，
來
證
明
我

們
對
因
果
的
推
論
之
信
念
之
妥
放
性
。
同
時
，
我
們
事
實
上
是
預
設
這
個
原
理
的
，
而
且
我
們
不
可
能
行
動
或

推
理
(
在
純
粹
數
學
以
外
)
，
除
非
我
們
暗
地
襄
已
預
設
了
它
。
這
樣
的
三
個
假
設
，
帥
，
未
來
是
相
似
於

過
去
的
，
這
一
假
設
並
不
是
建
基
於
任
何
一
類
的
論
證
，
只
不
過
完
全
是
由
習
慣
衍
生
出
來
的
，
由
此
我
們
被

決
定
去
期
望
在
未
來
有
我
們
曾
經
習
慣
了
的
同
樣
的
一
連
串
的
對
象
。
」
@
叉
，
「
因
此
，
理
性
不
是
生
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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嚮
導
，
習
價
才
是
。
在
所
有
的
例
子
中
，
習
慣
都
單
獨
地
決
定
心
靈
去
預
設
未
來
是
符
合
於
過
去
的
。
儘
管
這

一
步
看
起
來
很
容
易
，
理
性
卻
絕
對
地
、
永
遠
地
，
沒
有
辦
法
作
成
它
。
」
@
習
慣
(
F
O
V
Z
R
g
m
Z
B
)
之

觀
念
在
休
讓
對
因
果
性
之
最
後
的
分
析
之
中
，
估
有
一
個
重
大
的
分
量
。

回
到
值
常
的
連
接

(
g
g
g
E
g
a
g色
。
口
)
之
觀
念
去
。
單
是
陳
述
是
值
常
的
連
接
之
經
驗
，
引
導
我

們
去
肯
斷
獨
特
的
因
果
連
結
，
這
樣
並
沒
有
回
答
休
議
之
問
題
，
即••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是
從
那
一
個
或
那
一

些
印
象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因
為
，
值
常
的
連
接
之
觀
念
，
乃
是
兩
類
依
照
鄰
接
及
相
續
的
喧
常
的
模
式
乏
相
似

的
事
件
之
規
則
的
重
現
之
觀
念
，
而
且
這
個
觀
念
並
不
包
含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
「
從
任
何
過
往
的
印
象
之
純

然
的
重
復
，
即
使
重
復
無
數
次
，
永
遠
都
不
會
有
任
何
諸
如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之
類
的
新
的
原
創
的
觀
念
出

現
;
而
在
這
種
情
形
中
，
印
象
之
數
目
並
不
比
諸
如
果
我
們
把
自
己
限
定
在
那
唯
一
的
一
個
印
象
中
，
具
有

更
多
的
結
果
。
」
@
但
是
，
在
休
議
之
意
見
來
說
，
我
們
也
不
能
從
規
則
的
系
列
或
因
果
的
連
結
之
觀
察
中
，

衍
生
出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
因
此
，
我
們
必
費
承
認
，
或
是
沒
有
這
樣
的
一
個
觀
念
，
或
是
它
必
定
是
從
某
些

主
觀
的
根
源
衍
生
出
來
的
。
休
誤
不
能
採
納
這
兩
個
選
擇
中
的
第
一
個
;
因
為
他
已
經
強
調
了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之
重
要
性
。
因
此
，
他
必
須
踩
納
第
三
個
選
擇
;
而
這
是
他
事
實
上
所
選
取
的
。

在
休
誤
的
哲
學
之
架
構
之
中
，
說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是
從
一
主
觀
的
根
源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乃
是
說
它
是

從
某
些
反
省
之
印
象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但
是
，
並
不
可
隨
之
而
說
，
這
個
觀
念
是
從
意
志
對
它
的
結
果
之
關
係

而
衍
生
出
來
，
以
及
它
再
被
推
廣
出
去
。
「
在
這
襄
被
視
為
是
一
個
原
因
之
意
志
與
它
的
結
果
之
間
，
並
沒
有

一
個
可
被
發
現
的
連
結
，
是
多
於
任
何
一
個
物
質
的
東
西
與
它
的
適
當
的
結
果
之
間
的
連
結
••••.. 

。
簡
言
之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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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一
方
面
，
心
靈
之
行
動
與
物
質
之
行
動
是
相
同
的
。
我
們
只
知
覺
到
它
們
的
值
常
的
連
接

•.•.•• 

。
」
@
因

此
，
我
們
必
氯
找
尋
另
一
個
解
答
。
偎
設
我
們
觀
察
數
個
恆
常
的
連
接
之
例
子
。
這
種
重
覆
並
不
能
單
由
它
自

己
而
生
出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
這
一
點
是
已
經
被
接
受
了
的
。
要
生
出
這
個
觀
念
，
恆
常
的
連
接
之
相
似
的
個

例
之
重
復
，
「
必
讀
發
現
或
產
生
某
些
新
的
東
西
，
而
這
新
的
東
西
乃
是
這
個
觀
念
之
根
頓
」
@
。
但
是
，
重

接
並
沒
有
使
我
們
在
相
關
聯
的
對
象
中
發
現
任
何
新
的
東
西
。
它
也
沒
有
在
對
象
本
身
產
生
任
何
新
的
性
質
。

然
而
，
重
復
之
觀
察
的
確
在
心
靈
中
產
生
一
個
新
的
印
象
。
「
因
為
，
在
我
們
觀
察
到
在
一
充
分
的
數
目
之
例

子
中
的
相
似
性
之
後
，
我
們
立
刻
感
受
到
心
靈
之
一
個
決
定
，
從
一
個
對
象
轉
到
它
的
通
常
的
伴
隨
者
.....• 

。

是
以
，
必
然
性
乃
是
這
個
觀
察
之
結
呆
，
而
且
只
不
過
是
心
靈
的
一
個
內
部
的
印
象
，
或
是
把
我
們
的
思
想
從

一
個
對
象
帶
到
另
一
個
對
象
之
一
種
決
定..•.•• 

。
這
襄
並
沒
有
任
何
內
部
的
印
象
是
與
目
前
這
件
事
有
任
何
關

係
的
，
而
只
有
習
慣
所
產
生
之
性
癖

Q
S
盲
目

5
)
，
從
一
個
對
象
轉
到
它
的
通
常
的
伴
隨
者
之
性
癖
。
」
@

因
此
，
這
個
從
習
慣
或
聯
想

(
g
g
C
H
M
H
g
S
所
產
生
的
性
癖
，
帥
，
從
那
些
曾
被
觀
念
到
為
恆
常
地
相
關
聯

的
東
西
中
的
一
個
轉
到
另
外
的
一
個
，
這
種
性
癖
乃
是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由
之
以
衍
生
出
來
的
印
象
。
這
即
是

說
，
由
習
慣
產
生
的
性
癖
乃
是
被
給
典
的
某
些
東
西
，
是
一
個
印
象
;
而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乃
是
它
在
意
識
中

之
反
省
或
影
像
。
這
個
對
於
必
然
連
結
之
觀
念
之
說
明
，
可
以
同
樣
地
應
用
到
外
在
的
因
果
關
係
與
內
部
的
因

果
關
係
上
，
諸
如
意
志
與
它
的
結
果
之
間
的
關
係
等
。

現
在
我
們
是
在
一
個
適
當
的
位
置
，
可
以
更
準
確
地
界
定
原
因
之
概
想
。
正
如
在
前
面
所
君
到
的
，
因
果

性
可
以
被
考
慮
為
一
個
哲
學
的
關
係
或
是
一
個
自
然
的
關
係
。
作
為
一
個
哲
學
的
關
係
來
考
慮
，
則
它
可
以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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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地
被
界
定
。
一
個
原
因
乃
是
「
一
個
對
象
先
於
及
鄰
接
於
另
一
個
對
象
，
而
且
，
所
有
相
似
於
前
者
之
對
象

都
與
那
些
相
似
於
後
者
之
對
象
被
置
於
相
類
似
的
先
在
性
與
鄰
接
性
之
關
係
之
中
」
@
。
作
為
一
個
自
然
的
關

係
來
考
慮
，
「
一
個
原
因
乃
是
一
個
對
象
先
於
及
鄰
接
於
另
一
個
對
象
，
而
且
與
這
另
一
個
對
象
是
如
此
地
結

合
，
使
得
其
中
一
者
之
觀
念
決
定
心
靈
去
形
成
另
一
者
之
觀
念
，
而
且
其
中
一
者
之
印
象
決
定
心
靈
去
形
成

另
一
者
的
一
個
更
生
動
的
觀
念
」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
雖
然
因
果
性
是
一
個
哲
學
的
關
係
'
涵
蘊
著
鄰
接

性
、
相
續
與
值
常
的
連
接
，
然
而
只
有
當
它
是
一
個
自
然
的
關
係
而
且
在
我
們
的
觀
念
之
中
產
生
一
種
結
合
，

我
們
才
可
以
依
攘
它
來
作
推
理
或
從
它
作
出
任
何
的
推
論
來
」
@
。

由
是
休
議
提
出
一
個
解
答
予
他
的
問
題
，
「
為
什
麼
我
們
斷
定
這
一
類
的
獨
特
的
原
因
必
讀
必
然
地
具
有

這
一
類
的
獨
特
的
結
果
，
而
且
，
為
什
麼
我
們
會
形
成
一
個
推
論
，
從
其
中
一
者
推
論
另
外
的
一
者
」
@
。
這

個
答
案
是
套
在
心
理
學
的
語
詞
之
中
的
，
指
涉
到
對
但
常
的
連
接
所
作
的
個
例
觀
察
之
心
理
的
後
果
。
這
種
觀

察
產
生
心
靈
的
一
個
習
慣
或
性
癖
，
一
種
聯
想
的
連
環
，
使
得
心
靈
自
然
地
從
，
例
如
說
，
火
焰
之
觀
念
轉
到

熱
力
之
觀
念
，
或
是
從
火
熔
的
一
個
印
象
轉
到
熱
力
的
一
個
生
動
的
觀
念
。
這
使
得
我
們
可
以
走
出
經
驗
或
觀

察
以
外
去
。
我
們
自
然
地
從
觀
察
到
煙
而
推
論
出
此
來
，
即
使
火
並
沒
有
被
觀
察
到
。
如
果
被
迫
問
我
們
在

這
樣
的
一
個
推
論
中
的
客
觀
的
妥
妓
性
擁
有
什
麼
保
證
，
則
休
讓
所
能
移
繪
出
的
唯
一
的
最
終
極
的
答
案
是
經

驗
的
臉
證
(
O
B
H
U
E
S
-
S

旦
旦
S
E

口
)
。
而
在
一
個
經
驗
主
義
的
哲
學
中
，
這
是
那
唯
一
真
正
被
要
求
的
答

案
。

西洋哲學史

休
讓
有
沒
有
同
時
回
答
，
經
驗
如
何
產
生
「
任
何
開
始
存
在
的
東
西
都
必
讀
有
一
個
存
在
的
原
因
」
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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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理
，
這
一
個
問
題
呢
?
他
對
於
為
什
麼
我
們
斷
定
這
一
個
獨
特
的
原
因
必
領
有
這
一
個
獨
特
的
結
果
這
一
個

問
題
之
回
答
，
提
示
說
，
是
習
價
使
得
我
們
期
望
每
一
個
事
件
都
有
某
一
原
因
，
而
且
防
丘
我
們
去
堅
持
可
以
有

絕
對
地
不
被
產
生
的
事
件
之
存
在
。
而
且
，
我
相
信
這
是
在
他
的
前
提
之
下
他
所
必
須
這
樣
說
的
。
在
作
出
他

對
因
果
性
之
分
析
後
，
他
評
述
說
，
由
於
所
得
出
來
的
原
因
之
定
義
，
「
我
們
很
容
易
理
解
到
，
每
一
個
開
始

存
在
的
東
西
並
沒
有
任
何
絕
對
的
或
形
上
學
的
必
然
性
要
與
這
樣
的
一
個
對
象
相
伴
隨
」
@
。
我
們
不
可
以
解

證
在
討
論
中
的
這
個
原
理
之
真
理
性
。
然
而
他
在
第
一
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一
書
中
說
，
「
沒
有
一
個
東
西

可
以
沒
有
它
的
存
在
之
原
因
而
存
在
，
還
是
普
遍
地
被
接
受
的
」
@
。
是
以
，
我
們
對
這
個
原
理
之
信
念
必
定

是
由
於
習
慣
而
來
的
。
然
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剛
才
從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一
書
中
引
述
的
語
句
是
以
這
樣

的
方
式
接
續
下
去
的
•• 

「
而
且
，
當
嚴
格
地
考
查
的
時
侯
，
機
會
(
C
E
R
O
)只
是
一
純
然
的
消
極
的
名
詞
，

而
且
不
是
意
謂
任
何
真
實
的
力
量
，
而
此
力
量
在
自
然
中
有
任
何
的
存
在
」
@
。
現
在
，
對
於
休
冀
東
說
，
「

機
會
」
一
詞
意
謂
一
個
偶
然
發
生
的
或
沒
有
原
因
的
事
件
。
而
不
相
信
機
會
，
即
是
相
信
每
一
個
事
件
都
有
一

個
原
因
。
而
對
於
休
議
來
說
，
相
信
每
一
個
事
件
都
有
一
個
原
因
即
是
相
信
每
一
個
原
因
都
是
一
個
必
然
的
或

決
定
的
原
因
。
真
的
'
事
件
可
以
相
反
於
我
們
的
期
望
而
出
現
。
而
且
，
這
很
可
以
引
導
粗
鄙
的
人
去
相
信
機

會
。
但
是
，
「
哲
學
家
們
」
(
當
然
包
括
科
學
家
們
)
在
對
於
數
個
例
子
仔
細
的
考
查
之
後
，
發
現
這
個
意
外

的
事
件
乃
是
由
於
一
個
至
今
尚
未
被
知
曉
的
一
個
原
因
之
抵
消
的
結
果
而
產
生
的
，
他
們
乃
「
形
成
一
個
格

車
，
郎
，
所
有
的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間
的
連
結
都
是
同
等
地
必
然
的
，
而
在
某
些
例
子
中
它
之
顯
得
不
確
定
，
乃

是
出
於
相
反
的
原
因
之
隱
秘
的
對
抗
所
致
」
@
。
在
這
裹
，
每
一
事
件
都
有
一
個
原
因
，
這
個
原
理
被
描
述
為

.401.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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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哲
學
家
們
所
「
形
成
」
的
一
個
格
準
。
但
是
，
我
們
對
於
這
個
格
準
之
信
念
似
乎
是
習
慣
之
結
果
。

休
誤
評
述
說
，
這
襄
只
能
移
有
一
種
的
原
因
。
「
因
為
，
由
於
我
們
的
動
力
之
觀
念
(
在g

旦
旦
旦
旦
?

自
己
乃
是
由
兩
個
對
象
之
值
常
的
連
接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凡
是
這
種
連
接
被
觀
察
到
，
則
這
個
原
因
是
有
放

的
;
而
凡
是
沒
有
被
觀
察
到
，
則
永
遠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種
類
的
一
個
原
因
存
在
。
」
@
士
林
學
派
對
於
形
式
的

勻
。
同
自
己
)
、
質
料
的
(
自
皂
白
在
)
、
動
力
的
(
0月
玄

g
C
與
目
的
的

(
2巴
巴
〉
原
因
之
區
分
被
排
拒
了
。

同
樣
被
排
拒
的
是
原
因
與
機
遇
(
。
8
8
5
5
之
區
分
，
即
在
這
些
語
詞
被
用
作
具
有
不
同
意
義
之
下
的
區
分
。

進
一
步
來
說
，
正
如
這
里
只
有
一
種
原
因
，
所
以
也
只
有
一
種
必
然
性
。
物
理
的
必
然
性
與
道
德
的
必
然
性
之

間
的
區
分
，
即
缺
少
任
何
真
實
的
基
礎
。
「
是
對
象
之
喧
常
的
連
接
，
連
同
心
靈
之
決
定
，
構
成
一
個
物
理
的

必
然
性
;
而
且
，
把
這
些
成
分
移
除
即
是
等
同
於
機
會
。
」
@

我
希
望
上
述
對
於
休
誤
的
因
果
性
之
概
略
分
析
，
表
示
出
這
個
事
實
，
帥
，
他
把
相
當
多
的
注
意
力
投
進

這
個
論
題
中
。
在
「
人
性
論
」
一
書
中
，
它
所
佔
有
的
一
個
位
置
，
比
諸
他
對
實
體
之
討
論
所
估
的
位
置
，
遠
為

顯
赫
得
多
。
無
疑
的
，
他
認
為
物
質
實
體
之
理
論
已
經
被
巴
克
萊
所
否
證
了
。
但
是
，
他
之
所
以
把
這
麼
多
的

注
意
力
投
注
給
因
果
性
之
主
要
的
理
由
，
是
他
理
解
到
因
果
的
影
響
力
在
科
學
之
中
以
及
在
人
類
一
般
生
活
之

中
，
擔
當
最
為
重
要
的
角
色
。
而
且
，
不
管
一
個
人
是
否
同
意
他
的
分
析
，
他
仍
可
以
辨
認
出
他
的
分
析
之
重

大
的
優
點
，
這
個
優
點
就
是
他
之
嘗
試
去
把
一
個
一
貫
的
經
驗
主
義
與
我
們
通
常
歸
屬
給
因
果
性
之
意
義
之
一

個
認
識
結
合
起
來
。
是
以
，
他
知
道
當
我
們
說X
是
Y

之
原
因
時
，
我
們
意
謂
某
些
多
於
說
X

在
時
間
上
先
於

Y

和
在
空
間
上
與
之
鄰
接
的
這
兩
個
意
義
之
外
的
東
西
。
他
敢
於
面
對
這
個
困
難
而
且
試
圖
依
於
經
驗
主
義
的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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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路
去
解
決
它
。
這
一
個
發
展
一
套
一
貫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哲
學
之
嘗
試
，
乃
是
他
得
到
聲
譽
的
主
要
資
格
。
他

所
說
的
其
實
並
不
像
許
多
時
偎
所
偎
定
的
那
麼
的
有
新
的
創
意
。
舉
一
個
例
子
來
說
，
奧
特
古
之
尼
各
拉
(

z
c
v
。
宙
的
。
『
〉E
B
g
Z
H
H
)
@在
十
四
世
紀
的
時
候
已
經
堅
持
說
，
從
一
個
東
西
之
存
在
，
我
們
不
可
以
確
定

地
推
論
出
其
他
→
個
東
西
之
存
在
，
因
為
，
在
兩
個
不
同
的
東
西
之
情
形
中
，
我
們
常
常
可
以
肯
定
其
中
一
者

之
存
在
而
且
否
定
其
他
一
者
之
存
在
，
而
沒
有
任
何
邏
輯
的
矛
盾
。
只
有
「
可
以
化
約
」
到
矛
盾
律
宮
門
戶
口
的
宮
。

已
口
g
l
o
。
R
E

忌
。
"
古
口
)
之
分
析
命
題
才
是
確
定
的
。
再
者
，
尼
各
拉
顯
然
已
經
以
我
們
對
於
重
霞
的
系
列
之

經
驗
，
來
說
明
我
們
對
於
規
則
的
因
果
連
結
之
信
念
，
而
我
們
對
於
重
復
的
系
列
之
經
驗
生
起
這
一
期
望
，
如

果
在
過
去
B
曾
經
隨
著
A

而
出
現
，
則
在
將
來
它
也
會
是
這
樣
的
。
當
然
，
我
並
不
是
在
暗
示
說
，
休
護
知
道

任
何
關
於
奧
特
古
之
尼
各
拉
或
十
四
世
紀
的
類
似
的
思
想
家
之
思
想
。
我
只
是
純
粹
把
注
意
力
投
到
這
個
歷
史

的
事
實
去
，
休
誤
的
若
干
論
點
曾
經
在
十
四
世
紀
被
預
見
了
，
即
使
休
護
並
沒
有
意
識
到
這
個
事
實
。
無
論
如

何
，
現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之
贊
助
人
與
始
祖
是
休
誤
，
而
不
是
他
早
期
的
先
驅
者
，
這
仍
然
是
真
實
的
。
自
從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
術
語
已
經
改
變
了
，
而
現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努
力
去
避
免
休
議
之
傾
向
於
把
邏
輯
與
心
理
學
攪

混
在
一
起
的
表
現
。
但
是
，
對
於
近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之
直
接
的
或
間
接
的
承
受
休
誤
之
助
，
乃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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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調
休
議
之
歷
史
的
重
要
性
並
不
必
然
地
要
接
受
他
的
因
果
性
之
分
析
。
以
一
個
可
能
的
批
評
的
思
路
來

作
為
一
個
例
子
，
對
我
來
說
，
雖
然
休
誤
在
這
一
方
面
說
了
很
多
，
我
仍
然
覺
得
，
我
們
是
意
識
到
一
種
內
在

的
因
果
的
產
生
作
用
，
而
這
種
產
生
作
用
卻
不
可
以
單
純
地
以
他
的
分
析
來
說
明
。
他
似
乎
是
假
定
，
在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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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意
志
如
何
影
響
我
們
的
身
體
運
動
中
的
人
盡
皆
知
的
困
難
，
或
者
甚
至
是
我
們
如
何
隨
意
地
進
行
若
干

肉
在
的
運
作
之
說
明
上
的
困
難
，
證
明
即
使
在
這
襄
因
果
住
在
客
觀
的
一
面
上
仍
只
不
過
是
值
常
的
連
接
，
或

起
碼
我
們
只
知
覺
到
恆
常
的
連
接
。
但
是
，
這
種
論
誼
之
方
式
君
起
來
是
預
設
了
那
曾
被
機
遇
論
者
兮

g
g
r

。
E
E

己
的
)
所
堅
持
的
論
點
之
妥
致
性
，
這
個
論
點
是
說
，
除
非
我
們
不
但
知
道
我
們
是
因
果
地
行
動
，
而
且

同
時
知
道
我
們
如
何
做
到
這
種
行
動
，
否
則
即
沒
有
任
何
產
生
的
因
果
按
應
Q
S
音
色

s
g
g

旦
旦
旦

g
3
)

或
力
量
。
而
這
個
主
張
之
妥
致
性
是
不
無
疑
問
的
。
叉
，
把
下
列
這
兩
個
問
題
區
分
開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科
學

家
能
否
與
休
誤
的
因
果
性
之
觀
念
和
睦
相
處
是
一
個
問
題
，
而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說
，
這
個
觀
念
是
否
代
表
一

個
適
當
的
分
析
也
是
一
個
問
題
。
例
如
，
物
理
學
家
並
不
關
切
於
任
何
開
始
存
在
的
東
西
都
是
一
個
外
在
的
原

因
之
作
用
才
這
樣
存
在
，
這
樣
的
一
個
原
理
之
邏
輯
的
與
存
有
學
的
地
位
之
問
題
。
對
於
他
來
說
，
他
自
己

並
不
需
要
關
涉
這
樣
的
一
個
問
題
。
但
是
，
哲
學
家
事
實
上
是
追
問
這
個
問
題
的
。
而
休
誤
的
討
論
是
易
受
批

評
的
。
例
如
，
即
使
如
果
一
個
人
可
以
首
先
想
像
一
個
空
白
，
然
後
再
想
像
X

存
在
，
這
並
不
表
示
必
然
地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
X

是
可
以
開
始
存
在
而
沒
有
一
個
外
在
的
原
因
的
。
叉
，
從
「
X

開
始
存
在
」
與
「
X

沒
有
任

何
的
原
因
」
這
兩
個
陳
述
之
間
沒
有
任
何
用
語
上
的
矛
盾
，
這
一
事
實
，
也
不
表
示
必
然
地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

當
它
們
從
一
個
「
形
上
學
的
分
析
」
之
觀
點
來
被
考
查
時
，
這
些
陳
述
乃
是
相
容
的
。
在
一
方
面
，
我
們
有
分

析
的
和
「
形
式
的
」
命
題
，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有
經
驗
的
偎
設
•• 

在
他
的
架
構
之
中
，
並
沒
有
先
天
綜
合

命
題
之
餘
地
。
而
這
正
是
一
個
問
題
;
有
沒
有
一
些
命
題
，
它
們
是
真
確
的
，
但
對
於
實
在
界
卻
叉
是
有
所
說

的
。
但
是
，
要
適
當
地
討
論
這
方
面
的
問
題
，
意
即
討
論
形
上
學
之
性
質
與
地
位
。
一
旦
休
議
之
前
提
與
他
對

西洋哲學史



「
理
性
」
之
概
念
被
給
與
，
則
某
些
相
似
於
他
對
因
果
性
所
作
之
分
析
必
定
會
隨
之
而
來
。
我
們
不
可
能
接
受

他
的
前
提
然
後
加
上
一
個
因
果
性
之
形
上
學
的
教
條
。

然
而
，
在
批
評
休
誤
的
時
候
，
很
重
要
的
是
要
記
住
休
誤
並
沒
有
否
認
因
果
關
係
之
存
在
。
即
是
說
，
他

並
沒
有
否
認
火
焰
是
熱
力
之
原
因
，
這
一
陳
述
之
真
理
性
。
他
甚
至
也
沒
有
否
認
，
火
焰
是
熱
力
之
必
然
的
原

因
這
一
陳
述
之
真
理
性
。
他
所
作
的
是
去
研
究
這
些
陳
述
之
意
羲
。
而
在
與
休
誤
的
討
論
中
，
問
題
不
是
是
否

有
因
果
關
係
存
在
，
而
是
當
我
們
說
有
因
果
關
係
存
在
時
，
這
是
什
麼
意
思
。
再
者
，
問
題
不
是
是
否
有
任
何

必
然
連
結
之
存
在
，
而
是
當
我
們
說
有
必
然
連
結
存
在
時
，
是
什
麼
意
思
。

十
、
信
念
之
本
質

休誤(一)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的
，
自
然
的
齊
一
性

(
5
月
2

旦
司
已

S
E
8
)

是
不
可
以
通
過
理
性
來
解
誼

的
。
它
是
信
念
之
對
象
而
不
是
直
覺
或
解
誼
之
對
象
。
的
確
，
我
們
可
以
說
，
正
如
人
一
般
說
的
，
我
們
知
道

它
，
如
果
知
道
→
詞
是
用
於
它
在
一
般
談
論
中
所
共
有
的
寬
廣
的
意
義
。
但
是
，
如
果
這
個
字
被
用
於
一
個
嚴

格
的
意
義
，
凹
，
意
謂
是
在
這
些
命
題
的
一
切
其
他
的
可
能
選
取
都
被
排
斥
了
的
情
形
中
，
而
對
這
些
命
題
所

具
有
的
理
解
，
則
我
們
不
能
被
說
為
對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擁
有
知
識
。
對
於
休
誤
來
說
，
在
一
方
面
我
們
有
分
析

命
題
，
它
們
表
示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有
綜
合
命
題
，
它
們
乃
是
在
某
些
方
式
之
下
基
於
經
驗

的
。
但
是
，
經
驗
自
己
只
給
我
們
以
事
實
的
資
料
:
它
不
可
以
把
未
來
告
訴
我
。
我
們
也
不
可
能
通
過
理
性
去

證
明
我
們
關
於
將
來
的
信
念
與
期
望
乃
是
被
證
成
的
。
然
而
，
信
念

3
o
r
σ
在
人
類
生
活
中
搶
當
一
個
非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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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的
部
分
。
如
果
我
們
→
方
面
被
局
限
於
分
析
命
題
，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叉
局
限
於
直
接
的
經
驗
資
料
，
不
管

是
當
下
的
或
記
得
的
資
料
，
人
類
的
生
活
將
會
不
可
能
。
每
一
天
我
們
都
要
進
行
基
於
信
念
之
上
的
行
動
。

因
此
，
有
需
要
去
研
究
信
念
之
性
質
。

休
讓
對
於
信
念
之
教
述
例
示
了
他
之
傾
向
於
把
邏
輯
與
心
理
學
混
淆
起
來
之
表
現
。
因
為
，
他
對
於
關
於

他
所
稱
的
信
念
之
保
證
之
根
撮
之
邏
輯
的
問
題
，
給
與
一
個
心
理
學
的
解
答
。
但
是
，
他
也
許
是
被
逼
著
這
樣

做
的
。
因
為
，
在
他
的
前
提
之
下
，
不
可
能
對
於
我
們
的
關
於
事
件
之
未
來
的
歷
程
之
信
念
，
有
任
何
邏
輯
的

根
接
。
因
此
，
他
必
讀
滿
是
於
展
示
出
我
們
如
何
得
到
這
些
信
念
。

依
照
休
護
之
觀
點
，
相
信
一
個
命
題
不
可
以
用
結
合
觀
念
之
運
作
來
說
明
。
用
他
的
一
個
例
子
，
如
果
某

人
告
訴
我
說
，
凱
撒
大
帝
死
於
他
的
床
上
，
我
理
解
他
的
陳
述
，
而
且
我
像
他
一
樣
把
同
樣
的
觀
念
結
合
起

來
，
但
是
我
並
不
同
意
這
個
命
題
。
我
們
必
鑽
在
其
他
地
方
去
找
尋
信
念
與
不
可
信
的
事
物
之
間
的
分
別
。
在

休
護
之
觀
點
中
，
信
念
「
只
不
過
改
變
我
們
認
識
任
何
對
象
之
態
度
，
它
只
能
移
在
我
們
的
觀
念
上
賦
予
一
附

加
的
力
量
與
活
力
。
因
此
，
一
個
意
見
或
信
念
可
以
最
精
確
地
被
界
定
為
，
與
一
個
當
前
的
印
象
相
關
的
或
相

聯
想
的
一
個
生
動
的
觀
念
。
」
@
例
如
，
當
我
們
從
一
個
物
體
之
存
在
推
論
出
另
一
個
物
體
之
存
在
時
(
即
是

說
，
當
我
們
從
推
論
之
結
果
而
相
信
某
物
存
在
時
)
，
我
們
是
從
一
個
對
象
之
印
象
轉
到
另
一
個
對
象
之
「
生

動
的
」
觀
念
去
;
而
正
是
觀
念
之
這
種
生
動
性
或
活
力
即
是
信
念
之
特
徵
。
從
一
個
印
象
轉
到
一
個
觀
念
，
「

我
們
不
是
被
理
性
，
而
是
被
習
債
、
或
一
個
聯
想
之
原
理
所
決
定
。
但
是
，
信
念
是
多
於
一
個
簡
單
觀
念
的
東

西
。
它
是
形
成
一
個
觀
念
的
一
個
獨
特
的
方
式
;
而
且
，
由
於
同
一
個
觀
念
只
能
移
通
過
它
的
力
量
與
活
力
之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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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度
上
的
改
變
而
改
變
，
隨
之
大
體
上
可
說
，
信
念
乃
是
一
個
生
動
的
觀
念
，
是
依
照
前
述
之
定
義
而
經
由
與

一
當
前
的
印
象
之
一
個
關
係
產
生
出
來
的
。
」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通
過
引
證
我
們
思
考
這
些
相
干
的
觀
念
之
方
式
，
來
區
分
開
信
念
與
幻
想
。
「
我
們
對

於
一
個
被
同
意
的
觀
念
之
感
受
，
是
不
同
於
一
個
幻
想
獨
自
地
呈
現
給
我
們
的
虛
構
的
的
觀
念•• 

而
我
嘗
試
去

稱
它
為
一
更
超
級
的
力
量
，
或
活
力
，
或
鞏
固
性
，
或
堅
實
性
，
或
穩
定
性
等
等
，
以
說
明
這
一
種
不
同
的
感

受
。
」
@
信
念
乃
是
•• 

每
個
人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都
很
充
分
地
理
解
的
一
個
語
詞
」
@
;
但
是
，
在
哲
學
中
我
們

只
可
以
用
感
受

Q
g
E
m
)
之
語
詞
來
描
述
它
。

然
而
，
即
使
「
活
力
」
與
「
生
動
性
」
等
名
詞
足
以
分
開
我
們
所
相
信
的
命
題
，
與
那
些
被
知
道
為
幻
想

之
幻
想
，
但
是
'
，
我
們
不
是
有
很
多
的
信
念
，
而
對
於
這
些
信
念
我
們
並
沒
有
一
點
點
的
強
烈
感
受
嗎
?
相
信

地
球
不
是
平
面
的
，
而
且
相
信
月
球
是
地
球
的
一
個
衛
星
，
但
是
在
這
些
事
情
方
面
，
我
們
大
都
沒
有
任
何
強

烈
的
感
受
。
休
誤
之
回
答
似
乎
必
鎮
指
涉
到
穩
定
性
與
堅
實
性
之
屬
性
，
而
不
是
活
力
與
生
動
性
之
屬
性
。
在

休
誤
的
觀
點
來
說
，
我
們
對
於
一
個
命
題
之
同
意
必
績
被
可
選
取
的
其
他
命
題
之
排
斥
所
制
約
。
在
一
個
分
析

命
題
之
情
形
中
，
任
何
相
反
的
命
題
都
被
排
斥
了
，
因
為
，
一
個
分
析
命
題
之
否
定
被
君
出
是
自
相
矛
盾
。
在

一
個
綜
合
命
題
之
情
形
中
，
其
他
可
選
取
的
命
題
是
依
比
例
而
被
排
斥
的
，
依
於
這
個
命
題
中
所
肯
斷
的
情
攪

在
過
去
曾
出
現
過
之
規
則
性
亡
。
怕
已
旦
司
)
之
比
例
而
被
排
斥
，
這
種
重
控
之
觀
察
建
立
起
一
個
習
慣
而
且

把
聯
想
之
原
理
發
動
起
來
。
在
月
球
是
地
球
的
一
個
衛
星
，
這
一
個
陳
述
之
情
形
中
，
我
們
常
常
控
告
知
這
是

真
的
，
沒
有
任
何
使
得
我
們
懷
疑
這
個
陳
述
乏
真
理
性
的
事
情
發
生
過
，
而
且
，
任
何
我
們
所
可
能
做
的
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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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是
與
它
的
真
理
性
相
容
的
。
因
此
，
我
們
對
這
個
陳
述
之
真
理
性
有
一
個
堅
實
的
和
穩
定
的
信
念
，
即
使
我

們
可
能
並
沒
有
對
它
有
強
烈
的
感
受
，
正
如
我
們
在
關
於
一
個
親
密
的
朋
友
之
忠
誠
，
就
是
當
它
受
到
惡
意
的

攻
擊
時
，
我
們
所
可
能
會
感
受
到
的
那
麼
強
烈
的
感
受
。

我
曾
經
說
過
，
我
們
常
常
被
告
知
說
，
月
球
是
地
球
的
一
個
衛
星
。
這
句
話
的
意
思
是
說
，
信
念
可
以
經

由
教
育
而
產
生
出
來
，
因
而
可
以
經
由
觀
念
而
產
生
。
休
誤
承
認
這
一
點
。
「
所
有
的
那
些
我
們
從
孩
提
時
就

熟
習
的
事
物
之
意
見
與
概
想
，
都
會
植
根
如
此
之
潔
，
以
致
即
使
通
過
理
性
與
經
驗
之
一
切
能
力
，
我
們
都
不

可
能
根
除
它
們
;
而
且
，
這
種
習
慣
不
但
在
它
的
影
警
力
方
面
直
追
那
些
生
自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恆
常
的
與
不
可

分
的
結
合
之
影
響
力
，
而
且
在
許
多
情
形
中
更
壓
倒
後
者
。
在
這
里
，
我
們
必
贊
不
可
滿
足
於
說
，
觀
念
之
生

動
性
產
生
信
念
:
我
們
必
氯
堅
持
它
們
分
別
來
說
乃
是
相
同
的
.••••• 

。
我
很
信
服
的
是
，
在
仔
細
考
查
時
，
我

們
將
會
發
覺
在
人
憫
之
間
流
行
的
意
見
中
，
超
過
一
半
是
來
自
教
育
的
，
而
且
，
那
些
因
此
而
被
暗
地
襄
擁
護

的
原
理
，
壓
倒
那
些
來
自
抽
象
的
推
理
或
經
驗
之
原
理••..•• 

。
教
育
是
一
個
人
為
的
而
不
是
一
個
自
然
的
原

因
。
」
@

西洋哲學史

因
此
，
依
照
休
議
之
觀
點
，
「
當
我
被
說
服
接
受
任
何
的
原
理
時
，
它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更
強
烈
地
激
動
我

的
一
個
觀
念
。
當
我
偏
愛
一
組
論
證
交
於
另
外
的
一
組
時
，
我
只
不
過
經
由
我
的
感
受
而
判
定
它
們
的
影
響
力

之
優
越
性
。
」
@
叉
，
「
我
們
的
一
切
關
於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推
理
都
只
不
過
是
從
習
慣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而

且
，
信
念
比
較
適
當
地
說
為
是
我
們
的
本
性
中
感
觸
的
部
分
的
一
個
行
動
，
多
於
是
我
們
的
本
性
中
認
知
的
部

分
的
一
個
行
動
」
@
。
然
則
，
我
們
如
何
可
以
在
理
性
的
與
非
理
性
的
信
念
之
問
作
裁
判
呢
?
休
誤
似
乎
並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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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對
這
個
問
題
給
予
任
何
很
清
楚
的
與
明
白
的
答
案
;
而
且
，
當
他
在
處
理
非
理
性
的
信
念
時
，
他
傾
向
於
指

示
出
，
在
他
的
意
見
中
，
心
靈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
而
不
是
弄
清
楚
我
們
是
如
何
區
分
開
那
些
理
性
的
信
念
與
那

些
不
理
性
的
觀
念
。
但
是
，
他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一
般
答
案
大
體
上
是
這
樣
的
。
許
多
信
念
乃
是
「
教
育
」
〈

a
z
g
民
8
)
之
結
某
，
而
且
其
中
一
些
是
社
理
性
的
。
斜
正
它
們
的
方
式
是
回
歸
於
經
驗
去
，
或
毋
寧
是
，
通

過
經
驗
來
試
驗
這
些
信
念
。
那
些
由
於
我
們
恆
常
地
被
教
導
說
是
真
的
而
形
成
的
信
念
，
是
否
與
那
些
建
基
於

因
果
關
係
之
經
驗
上
的
信
念
五
相
配
合
呢
?
如
果
前
者
與
後
者
不
相
容
或
不
一
致
，
則
它
應
該
被
揚
棄
。
教
育

乃
是
一
種
「
人
為
的
原
因
」

(
9
2戶口c
E
g
g
0
)
，
而
我
們
應
當
選
取
信
念
之
「
自
然
的
」
原
因

(
S
E
E


g
g
0
)
，
哲
學
的
意
義
下
之
因
果
關
係
'
帥
，
恆
常
的
或
不
變
的
連
接
。
當
然
，
我
們
可
以
基
於
經
驗
之
上
而

形
成
非
理
性
的
信
念
。
休
誤
給
出
的
例
子
是
，
關
於
某
一
外
國
之
民
眾
之
普
遍
的
君
法
，
而
這
是
與
外
國
人
的

一
次
或
二
次
之
接
觸
而
有
的
結
果
。
但
是
，
斜
正
這
一
類
的
偏
見
之
方
法
是
很
明
顯
的
•• 

它
就
是
這
一
類
的
偏

見
事
實
上
被
料
正
的
方
法
，
如
果
它
們
是
被
料
正
了
的
話
。
更
進
一
步
來
說
，
非
理
性
的
信
念
也
可
以
通
過
齊

一
性
或
值
常
的
連
接
之
經
驗
而
產
生
。
但
是
，
這
些
非
理
性
的
信
念
可
以
在
那
些
敢
示
出
相
反
的
例
子
或
帶
出

其
他
因
子
之
更
廣
泛
的
經
驗
之
照
察
之
下
，
通
過
反
省
而
被
斜
正
過
來
。
托
爾
斯
泰

2
。
言
。
已
在
某
處
說
及

某
些
農
民
的
一
個
信
念
，
郎
，
橡
樹
在
春
天
之
發
芽
乃
是
由
於
某
一
種
風
所
致
。
如
果
這
一
種
風
是
鄰
接
於
而

且
先
於
它
們
之
發
芽
，
則
這
個
信
念
可
以
被
說
明
。
但
是
，
如
果
經
驗
展
示
出
一
些
例
子
，
在
這
些
例
于
中
橡

樹
在
這
種
獨
特
的
風
沒
有
吹
起
仍
然
發
芽
，
則
我
們
並
不
考
慮
這
些
農
民
之
信
念
。
叉
，
即
使
在
一
切
例
于

中
，
橡
樹
只
有
在
這
種
獨
特
的
風
吹
起
時
才
發
芽
，
它
們
之
發
芽
乃
是
這
種
風
所
產
生
的
，
這
一
個
信
念
仍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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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與
我
們
在
其
他
發
芽
的
經
驗
與
觀
察
為
不
相
容
的
。
那
麼
，
心
靈
將
不
會
形
成
一
個
習
慣
，
提
供
所
謂
的

必
然
連
結
之
成
素
;
而
我
們
也
不
會
相
信
這
種
風
產
生
橡
樹
之
發
芽
。

如
果
這
些
評
述
代
表
休
議
之
想
法
，
則
一
個
進
一
步
的
困
難
出
現
。
休
誤
常
常
好
像
是
說
，
習
慣
不
但
事

實
上
支
配
人
類
的
生
活
，
而
且
也
應
當
支
配
人
類
的
生
活
。
同
時
，
他
叉
好
像
是
說
‘
經
驗
應
當
是
我
們
的
響

導
。
例
如
他
說
，
「
被
經
驗
過
的
事
件
之
系
列
乃
是
我
們
所
有
的
人
用
來
調
節
我
們
的
行
為
之
偉
大
的
標
準
。

在
田
野
中
或
在
議
會
裹
，
都
沒
有
其
他
東
西
可
以
被
依
以
為
車
。
在
學
校
襄
或
私
人
的
房
間
中
，
也
沒
有
其
他

東
西
應
當
被
聽
到
。
」
@
但
是
，
這
個
困
難
也
許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以
這
樣
的
方
式
來
回
答
。
依
照
休
護
之
觀

點
，
有
某
些
基
本
的
習
慣
的
信
念
對
人
類
的
生
活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例
如
，
對
於
身
體
之
繼
續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之
信
念
，
與
每
一
個
開
始
存
在
的
事
物
都
必
費
有
一
原
因
之
信
念
等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人
類
的
生
活
要
是

可
能
的
，
則
這
些
基
本
的
習
慣
的
信
念
支
配
而
且
應
當
支
配
人
類
的
生
活
。
而
且
，
它
們
制
約
我
們
的
比
較
特

定
的
信
念
。
但
是
，
後
者
並
不
是
不
可
免
的
與
必
然
的
:
我
們
是
能
移
試
驗
與
改
變
它
們
的
。
這
個
試
驗
就
是

被
經
驗
過
的
事
件
之
系
列
而
且
要
與
那
些
自
己
跟
這
被
經
驗
過
的
事
件
之
系
列
相
容
的
信
念
相
一
致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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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 

關

A
W休
琪
的
「
人
性
論
」
(
』
可
惜
這
偷
去
息
。

h
h
N
h
s
h
H
a
h
h
H
M
H

交
給
)
及
「
人
類
單
解
研
究
與
道
德
原
理

研
究
」
(
崗
是
又
弘
達
胸
閃
。
遠
的
心
蓋
全

h
h
H
h這R
H
W
H司
法
h
r
B
E這
是
這h
a
a
n
N
S
R
建
設
法
h
$
R
M
M
立
這
丘
克
間
的

毛
遠
。
這
~
師
)
兩
書
之
參
考
頁
碼
會
依
照
撒
碧
芝
「
「
〉
﹒
∞
。

-
Z
I
E詣
。
」
之
版
本
(
牛
噸
，
「
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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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之
一
八
八
八
年
的
版
本
之
重
印
本
，
'
與
「
人
類
理
解
研
究
與
道
德
原
理
研
究
」
之
一
九O
二
年

的
版
本
之
一
九
五
一
年
之
印
本
)
。
凡
提
及
「
人
性
論
」
一
書
均
簡
稱
為T
;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

簡
稱
路
E
;

而
「
道
德
原
理
研
究
」
簡
稱
為E
﹒
M

。
關
於
「
關
於
自
然
眾
教
之
對
話
錄
」(
b芯
E
h
a
g

旬
立
札h
E
S
-
-言
之
參
考
頁
碼
持
會
依
照
﹒
史
密
斯

(
Z
E
B呂

的
。
W
H
q
h
w
司
法
H
W抽
內
〉
『h
N
M
R
『
h
H
N

m
B
W
V
)之
版
本
(
愛
丁
壁
，
第
二
版
，
一
九
四
七
年
)
，
而
這
部
著
作
簡
稱
路
D
O

@ 

T
'

，
導
言
，
頁
X
X

。

@ 

同
上
。

@ 

同
上
，
頁
X
X
E

。

@ 

:
一
，
買
六
。

E 

@ 

E 

，
七
，
頁
一
-
一
。

@ 

E 

'
丸
，
頁
一
田
。

@ 

T 

'
頁
三
一
。

@ 

同
上
，
頁
一
。

@ 

同
上
，
頁
-
一
。

@ 

E
'
-

一
，
一

'
頁
一
七
。

@ 

T 

'
，
頁
三
。

@ 

同
上
。

悶
。
B
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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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丘
。

@ 

同
上
，
買
六
。

@ 

'
-
一
一
頁L
t。

T 

@ 

-
一
，
一
屯
，
頁
-
一
一。

@ 

向
上
，
頁
-
了
一
。

@ 

-
一
，
一
-
一
，
〕
卅
一
入
。

@ 

E
'
-

一
，
一
七
，
註
釋
，
頁
-
一
二
。

@ 

同
上
。

@ 

同
上
。

@ 

，
三
，
買
一
0
。

T 

' 

@ 

'
凹
，
買
一
0
。

T 

@ 

同
上
，
買
一
三
。

@ 

同
上
，
買
一

。

@ 

同
上
。

@ 

，
一
﹒
穴
，
頁
一
六
。

T 

@ 

'
丘
，
買
一
三
。

T 

@ 

同
上
，
頁
一
四
至
一
五
;
參
照
T
'

一
=
一
，
一'
頁
六
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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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七
，
頁
一
七
。

@ 

同
上
，
頁
一
入
。

@ 

同
上
，
頁
-
-
0。

@ 

同
上
，
頁
二
-
一
。

~~ 

'
-
-
0至
-
一
一
'
頁

-
-
f
丸
。

E

，
田
，
一，

三
，
一

'
頁
七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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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七
一
。

~~ 

同
上
。

同
上
。

GÞ Ell) 

'
-
-
0，
頁
-
一
丘
。

E
'

凹
，
一

E
'

凹
，
一

'
頁

-
-
f
A
至
-
一
﹒
穴
。

~ ~ 

'
=
一
，
二
，
頁
L
t三
。

T

，
一

同
上
，
頁
七
四
。

EÐeEÐEÐ 

'
-
了
一
，
頁
-
一
六
。

E
'

曰
，
一

T 

，
三
，
-
一
，
頁-
r
h
丘
。

同
上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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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T 

@ 

同
上
。

同
上
，
頁
七
七
。

@ 

'
凹
，
五
，
頁
一
一
=
一
六
。

'
=
了
，
斗
，
頁
七
六
。

T 同
上
，
頁
L
t入
。

，
三
，
三
，
頁
入
。
。

@ @D).4Ð~~~. 

T 同
上
。

同
上
，
頁
入
主
。

'
-
'
，
=
'
六
，
頁
八
六
至
入
七
。

E
'
L
t
，
-
一
，
五
丸
，
買
七
四
至
七
五
。

T E
'

屯
，
=
'
六
0

，
買
七
六
。

，
三
，
六
，
頁
入
丸
。

~~fì.~ 

T 

，
三
，
一
-
一
，
買
一
三
四
。

「
人
性
論
撮
要
」

'
=
戶
，
六
，
買
入
入
。

T T

，
一
，
三
，
一
凹
，
頁
六
三
二
至
六
三
一
三
，
附
錄
。

(
h
a
k
S
胡
同
志
泣
。
\
h
N

同
上
，
頁
一
六
三
。

吋
E
h
N
H恥
的
心
。\
h
H
h
§
b
a
句q
h
N
H
H
h
E

〉
'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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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一
六
丘
。

iÞ<aÞ 

同
上
。

同
上
，
頁
一
七
0
。

@ 

T 

e~~e iÞfD .efj fD .fi. 

T T E
'

入
，
一

同
上
。

T T 同
上
。

'
=
一
，
六
，
頁
九
四
。

，
三
，
三
，
頁
八
-
一
。

'
=
一
，
一
四
，
頁
一
七
二
。

，
七
白
，
頁
九
五
。

，
三
，
一
二
，
頁
一
三
-
一
。

'
=
一
，
一
凹
，
頁
一
七
一
。

關
於
、
奧
特
古
之
尼
考
拉
，
可
參
考
本
書
之
第
三
一
步
辱
。

T 同
上
，
頁
九
七
。

，
三
，
七
，
頁
九
六
。

同
上
。

同
主
，
頁
六
-
一
丸
，
附
錄
。

T 

，
三
，
丸
，
頁
一
一
六
至

一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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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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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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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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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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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章

休

讓

(
一
一
)

、
我
們
對
身
體
存
在
之
信
念

休誤(二〉

在
上
一
章
快
要
結
束
時
，
我
們
君
到
，
對
於
休
議
來
說
，
相
信
身
體
獨
立
於
心
靈
或
知
覺
之
外
，
有
其
持

續
的
存
在
，
乃
是
一
個
基
本
的
自
然
的
信
念
。
但
是
，
我
們
必
讀
更
為
深
入
地
考
查
他
在
這
一
方
面
所
要
說
的

是
什
麼
。

休
護
說
，
由
關
連
於
我
們
對
一
個
獨
立
於
我
們
的
知
覺
之
外
而
持
久
存
在
的
對
象
世
界
之
概
想
，
而
生
起

的
主
要
困
難
，
就
是
我
們
被
局
限
於
知
覺
之
世
界
(
4司R
E

且
也
O
E
O
U
E口
)
，
而
且
沒
有
擁
有
任
何
管
道
通

向
一
個
獨
立
於
這
些
知
覺
之
外
而
存
在
的
對
象
之
世
界
。
「
現
在
，
由
於
除
了
知
覺
外
再
沒
有
其
他
東
西
呈
現

在
心
靈
之
前
，
而
且
，
由
於
所
有
的
觀
念
都
是
由
某
些
先
行
地
呈
現
在
心
靈
之
前
的
東
西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
要
去
理
解
或
形
成
任
何
特
定
地
不
同
於
觀
念
與
印
象
的
東
西
之
觀
念
，
對
我
們
來
說
乃
是
不
可

能
的
。
讓
我
們
盡
可
能
把
我
們
的
注
意
力
投
注
到
我
們
自
己
以
外
去
;
讓
我
們
把
我
們
的
想
像
力
驅
逼
到
天

上
，
或
是
到
宇
宙
之
最
遙
遠
的
極
限
去
;
我
們
從
來
沒
有
真
正
地
超
出
我
們
自
己
以
外
的
一
步
去
，
我
們
也
不

.417.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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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理
解
任
何
種
類
之
存
在
，
除
了
這
些
出
現
在
這
個
狹
旱
的
規
限
之
中
的
知
覺
。
這
就
是
想
像
力
之
宇
宙
，

我
們
除
了
在
這
里
產
生
的
東
西
以
外
再
無
任
何
的
觀
念
。
」
@
觀
念
最
終
極
地
可
化
約
為
印
象
，
而
印
象
乃
是

主
觀
的
，
屬
於
知
覺
的
主
體
的
。
因
此
，
我
們
從
來
不
可
以
脫
離
我
們
的
知
覺
而
理
解
到
對
象
會
是
什
麼
樣
子

或
是
什
麼
樣
于
。

理
解
這
→
點
是
很
重
要
的
•• 

休
誤
絲
毫
沒
有
意
圖
去
否
認
身
體
兮
。
身
)
或
眾
多
身
體
之
獨
立
於
我
們
的

知
覺
而
存
在
。
的
確
，
他
堅
持
我
們
是
不
能
移
證
明
身
體
是
存
在
的
;
但
是
，
他
同
時
堅
持
我
們
不
由
自
主
地

去
贊
同
這
個
命
題
。
「
自
然
界
並
沒
有
把
這
一
點
留
待
他
的
(
懷
疑
主
義
者
的
)
選
擇
，
而
且
毫
無
疑
問
的
把
它

評
估
為
→
個
兵
有
太
過
鉅
犬
的
重
要
性
之
事
情
，
不
能
把
它
托
付
給
我
們
的
不
確
定
的
推
理
與
玄
思
。
我
們
可

以
追
間
，
是
那
→
些
原
因
引
導
我
們
去
相
信
身
體
的
存
在
呢
?
但
是
，
去
追
問
是
否
有
身
體
存
在
，
則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
這
一
點
是
我
們
在
我
們
的
一
切
推
理
中
所
必
須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
」
@
懷
庭
主
義
者
以
及
非
懷
疑

主
義
者
都
很
一
致
地
行
動
，
好
像
身
體
是
真
正
存
在
的
;
他
不
由
自
主
地
相
信
這
一
點
，
不
管
他
可
能
在
他
的

研
究
中
發
射
出
什
麼
學
術
上
的
懷
疑
。
因
此
，
我
們
只
能
移
探
索
引
導
我
們
去
相
信
不
同
於
我
們
的
心
靈
與
知

覺
的
身
體
，
其
持
續
存
在
之
原
因
或
眾
多
原
因
是
什
麼
。

首
先
，
感
官
不
能
是
事
物
在
不
被
知
覺
時
仍
繼
續
存
在
的
概
想
之
根
源
。
因
為
，
要
使
得
這
個
情
形
是
真

的
，
則
感
官
將
要
在
它
們
已
經
停
血
運
作
的
時
快
去
運
作
。
而
這
一
點
會
陷
入
一
個
矛
盾
之
中
。
感
官
也
不
會

對
我
們
展
示
出
與
我
們
的
知
覺
有
所
區
別
的
身
體
;
帥
，
與
身
體
之
感
取
的
現
象
有
所
區
別
的
身
體
。
它
們

木
會
對
我
們
同
時
展
示
出
一
個
摹
本
與
那
個
原
樣
。
的
確
，
很
可
以
君
起
來
我
是
知
覺
到
我
自
己
的
身
體
。
但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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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
適
當
地
說
來
，
當
我
們
注
觀
我
們
的
四
肢
與
器
官
，
我
們
所
知
覺
的
不
是
我
們
的
身
體
，
而
是
經
由

感
官
進
來
的
某
些
印
象
;
是
以
，
對
這
些
印
象
或
它
們
的
對
象
賦
以
一
真
實
的
與
共
體
的
存
在
乃
是
心
靈
的
一

個
行
動
，
而
此
行
動
正
與
我
們
正
在
考
查
的
東
西
同
樣
地
難
於
說
明
」
o
@
真
的
，
我
們
會
把
一
種
獨
立
的
與

持
續
的
存
在
賦
與
印
象
之
類
別
中
的
某
些
種
類
，
而
不
賦
與
其
他
的
種
類
。
沒
有
人
會
把
獨
立
的
與
持
續
的
存

在
賦
與
痛
苦
和
快
樂
。
「
租
鄙
的
人
」
，
但
不
是
「
哲
學
家
們
」
'
假
定
顏
色
、
味
道
、
聲
音
，
與
一
般
所
謂

的
次
級
的
性
質
都
擁
有
這
種
存
在
。
哲
學
家
們
與
粗
鄙
的
人
同
樣
地
假
定
形
狀
、
體
積
、
運
動
與
堅
固
性
等
持

續
地
而
且
獨
立
於
知
覺
而
存
在
。
但
是
，
這
不
可
能
是
感
官
自
己
引
導
我
們
去
作
出
這
些
區
分
的
;
因
為
，
就

涉
及
感
官
方
面
來
說
，
所
有
這
些
印
象
都
是
處
於
同
等
地
位
的
。

其
次
，
也
不
是
理
性
引
導
我
們
去
相
信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的
。
「
不
管
哲
學
家
們
可
能
幻
想

他
們
可
以
作
出
些
什
麼
具
有
說
服
力
的
論
證

J

卜
、
此
，
立
對
於
獨
立
於
心
靈
之
外
的
對
象
之
信
念
，
很
明
顯
的

是
，
這
些
論
證
只
有
很
少
的
人
會
知
道
-
y
e
Y
J

不
是
由
於
它
們
而
使
得
小
孩
于
、
農
民
、
與
絕
大
部
分
的

人
類
被
引
導
去
把
對
象
賦
與
某
些
印
象
而
拉
九
把
它
們
賦
與
其
他
的
印
象
。
」
@
而
且
，
當
我
們
一
且
有
了
這

個
信
念
，
我
們
也
不
能
理
性
地
證
立
我
們
的
信
念
。
「
哲
學
告
知
我
們
說
，
任
何
出
現
在
心
靈
之
前
的
東
西
都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知
覺
，
而
且
是
中
斷
了
的
與
倩
待
於
心
靈
的
。
」
@
而
且
我
們
不
能
從
知
覺
推
論
出
對
象
之
存

在
。
這
樣
的
一
個
推
論
會
是
一
個
因
果
的
推
論
，
而
它
之
能
修
成
為
中
欽
的
，
需
要
我
們
能
移
觀
察
到
這
些
對

象
與
這
些
印
象
之
值
常
的
連
接
。
而
這
一
點
是
我
們
不
能
做
到
的
。
因
為
我
們
不
可
以
走
出
我
們
的
知
覺
之
系

列
之
外
，
拿
它
們
與
任
何
與
它
們
分
離
的
東
西
來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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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我
們
對
於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之
信
念
，
與
我
們
假
定
某
些
印
象
之
客
觀
的
與
獨
立
的

相
應
的
東
西
是
存
在
的
這
個
習
慣
，
必
定
不
是
由
於
感
官
，
也
不
是
由
於
理
性
或
知
性
，
而
是
由
於
想
像
力
而

來
的
。
由
是
，
這
個
問
題
師
生
起
:
是
某
些
印
象
之
什
麼
特
徵
作
用
於
想
像
力
之
上
而
產
生
我
們
對
於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之
信
服
?
把
這
種
信
念
或
信
服
訴
諸
於
某
些
印
象
，
當
與
其
他
印
象
比
較
時
為
具
有
較

優
越
的
力
量
或
強
烈
性
，
乃
是
毫
無
用
處
的
。
因
為
，
很
明
顯
的
是
，
大
部
分
的
人
假
定
一
個
被
置
於
→
個
適

當
距
離
的
爐
火
之
熱
力
，
乃
是
在
爐
火
自
己
之
內
的
，
然
而
他
們
並
不
假
定
由
於
太
接
近
爐
火
而
產
生
的
劇
烈

痛
苦
是
在
其
他
任
何
的
地
方
，
而
不
是
在
知
覺
的
主
體
之
印
象
之
中
。
是
以
我
們
必
賓
在
別
的
地
方
去
尋
找
那

些
作
用
於
想
像
力
的
某
些
印
象
之
特
別
的
特
徵
。

休
議
提
到
兩
種
這
樣
的
特
別
的
特
徵
'
帥
，
但
常
性
與
→
貫
性
(
g
V
O
H
O
E
S
。
「
那
些
目
前
陳
列
在
我

的
眼
前
之
高
山
、
房
子
與
樹
木
，
曾
經
常
常
以
同
一
個
次
序
出
現
在
我
們
面
前
;
而
且
，
當
我
們
由
於
閉
上
我

的
眼
睛
或
別
轉
我
的
頭
而
失
去
它
們
的
視
覺
時
，
我
很
快
隨
即
發
現
它
們
叉
回
到
我
面
前
而
沒
有
一
點
點
變

更
。
」
@
在
這
里
，
我
們
有
相
類
似
的
印
象
在
值
常
地
重
現
。
但
是
，
很
明
顯
的
，
身
體
不
但
時
常
改
變
它
們

的
位
置
，
而
且
時
常
改
變
它
們
的
性
質
。
然
而
，
郎
使
在
它
們
的
改
變
之
中
，
仍
然
有
一
種
一
貫
性
。
「
當
我

在
一
個
小
時
的
離
開
之
後
回
到
我
的
房
間
時
，
我
發
現
我
的
爐
火
並
不
是
在
我
離
開
它
時
之
同
樣
的
情
況
之

中
;
另
一
方
面
，
在
其
他
的
例
子
中
，
我
習
慣
於
君
到
在
一
個
相
若
的
時
間
中
有
一
相
若
的
改
變
產
生
，
不
管

我
是
在
場
或
不
在
場
，
是
很
接
近
或
距
離
很
遠
。
因
此
，
它
們
的
變
化
中
的
這
種
一
貫
性
乃
是
外
在
的
對
象
(

2
B
E

色
。

Z
O
E
m
)的
眾
多
性
徵

(
n
E
S
E
E
E
Z
C中
的
一
個
，
同
時
也
是
它
們
的
恆
常
性
。
」
@
我
覺
得

休
誤
的
意
思
是
足
移
清
楚
的
。
我
對
那
個
我
從
窗
上
君
到
的
高
山
之
印
象
是
值
常
的
，
意
思
是
說
，
在
需
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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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被
給
出
之
下
，
它
們
乃
是
相
類
似
的
。
從
知
覺
之
觀
點
上
來
說
，
這
個
高
山
大
體
上
保
持
不
變
。
但
是
，

我
在
晚
上
九
時
所
得
到
的
我
的
房
間
中
的
爐
火
之
印
象
，
是
不
同
於
當
我
在
晚
上
十
時
半
回
到
房
間
時
所
得
到

的
印
象
的
。
正
如
我
們
所
說
的
，
在
這
段
時
間
中
，
爐
火
已
經
減
弱
了
。
另
一
方
面
，
這
兩
個
分
別
的
印
象
與

我
在
另
一
個
晚
上
同
一
役
的
時
間
中
所
得
到
的
兩
個
分
別
的
印
象
，
卻
是
相
符
的
。
而
且
，
如
果
在
兩
個
或
更

多
的
情
況
中
，
我
在
一
段
持
續
的
時
間
之
內
觀
察
這
個
爐
火
，
則
在
不
同
的
印
象
之
系
列
之
間
，
有
一
個
一
貫

性
之
規
則
的
模
式
存
在
。

然
而
，
休
誤
並
不
滿
足
於
一
個
單
純
地
而
且
單
獨
地
建
立
在
我
們
的
印
象
之
實
際
的
歷
程
之
上
，
對
我
們

相
信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之
信
念
所
作
之
說
明
。
在
→
方
面
，
事
實
上
我
們
的
印
象
是
受
到
中
斷

的
，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習
慣
地
相
信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存
在
。
而
且
，
中
斷
的
印
象
之
純
然
的
重
擾
，
雖

然
它
們
是
相
似
的
，
它
自
己
卻
不
足
以
產
生
這
個
信
念
。
在
這
里
，
我
們
必
領
找
尋
「
某
些
其
他
的
原
理
」

而
且
，
正
如
我
們
所
預
期
的
，
休
誤
求
助
於
心
理
的
考
慮
。
「
當
想
像
力
被
發
動
於
任
何
一
個
思
想
之
串
系
中

時
，
即
使
當
它
的
對
象
不
能
滿
足
它
，
它
仍
然
傾
向
於
繼
續
下
去
，
而
且
，
好
像
一
艘
被
木
槳
發
動
的
槳
船
，

不
需
要
任
何
新
的
推
動
而
仍
然
繼
續
它
的
歷
程
。
」
@
一
旦
心
靈
開
始
觀
察
到
印
象
之
間
的
一
種
齊
一
性
或
一

貫
性
，
它
會
傾
向
於
使
得
這
種
齊
一
性
盡
可
能
地
完
整
。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存
在
之
假
定
適
合
於
這
個
目
的
，
而

且
提
供
我
們
一
個
比
較
感
官
所
能
提
供
的
，
具
有
更
大
的
規
則
性
與
一
貫
性
之
概
想
。
但
是
，
雖
然
一
貫
性
可

以
生
出
對
象
之
持
續
的
存
在
之
假
定
，
值
常
性
之
觀
念
卻
被
需
要
用
來
說
明
我
們
對
於
它
們
的
有
所
區
分
的
存

在
之
假
定
;
帥
，
它
們
之
獨
立
於
我
們
的
知
覺
之
外
之
假
定
。
例
如
，
當
我
們
已
習
慣
於
發
現
，
太
陽
之
知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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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常
地
在
同
一
個
形
式
之
中
重
現
，
我
們
便
會
傾
向
於
把
這
些
不
同
的
與
中
斷
了
的
知
覺
視
為
相
同
的
。
然

而
，
反
省
告
訴
我
們
這
些
知
覺
並
不
是
相
同
的
。
因
此
，
為
了
擺
脫
這
個
矛
盾
，
我
們
歪
曲
或
移
除
這
個
中

斷
，
設
法
「
假
定
這
些
中
斷
了
的
知
覺
乃
是
通
過
一
個
我
們
對
它
並
無
感
觸
的
真
實
存
在
而
連
結
起
來
」
。
@

真
的
，
這
些
觀
察
並
不
是
很
有
敢
發
性
的
。
而
且
休
誤
努
力
去
使
得
他
的
論
點
更
為
精
確
與
更
為
清
楚
。

為
了
做
到
這
一
點
，
他
把
租
鄙
的
人
之
意
見
與
他
所
謂
的
「
哲
學
的
系
統
」

e
v
-
-
。

g
z
z
m
H挖
苦
自
)
區
分

開
來
。
粗
鄙
的
人
乃
是
「
人
類
中
的
所
有
不
思
想
的
與
不
哲
學
的
部
分
，
帥
，
在
某
一
段
時
問
中
的
我
們
的
每

一
個
人
」
。
@
休
誤
說
這
些
人
假
定
他
們
的
知
覺
是
唯
一
的
對
象
。
「
對
於
我
們
來
說
，
呈
現
在
感
官
之
前
的

那
個
影
像
就
是
那
真
正
的
身
體
;
而
且
，
我
們
正
是
賦
與
這
些
中
斷
了
的
影
像
一
個
完
美
的
同
→
性

Q
R
F
R

【H
O
E
-司
)
。
」
@
換
言
之
，
租
鄙
的
人
並
不
知
道
洛
克
之
物
質
實
體
;
對
於
他
們
來
說
，
物
質
的
對
象
只
不
過

是
他
們
知
覺
它
們
之
樣
于
而
已
。
而
對
於
休
話
來
說
，
這
即
是
說
依
粗
鄙
的
人
之
立
場
，
對
象
與
知
覺
乃
是
一
樣

的
。
預
設
了
這
一
點
，
我
們
即
碰
到
一
個
…

-
0

，
一
，
三
方
面
，
「
想
像
力
在
相
似
的
知
覺
之
觀
念
中
之
暢
順
的

過
程
，
使
得
我
們
把
一
個
完
美
的
同
一
么
叫
它
們
」
@
。
在
另
一
﹒
方
面
，
它
們
的
出
現
，
或
是
正
如
休
讓
所

說
的
，
它
們
的
現
象
之
中
斷
的
方
式
J

引
致
們
去
把
它
們
視
為
各
別
不
同
的
元
日

(
O
E
E
8
)。
但
是
，
這

個
矛
盾
產
生
一
種
不
安
，
因
而
它
必
續
被
解
決
。
由
於
我
們
不
能
讓
自
己
犧
牲
由
想
像
力
之
輯
順
的
過
程
而
產

生
的
性
癖
，
我
們
只
好
犧
牲
第
二
個
原
理
。
真
的
，
相
似
的
知
覺
之
現
象
中
的
中
斷
，
常
常
是
如
此
長
的
時
問
與

如
此
多
的
次
數
，
使
得
我
們
不
能
移
忽
視
它
們
;
但
是
，
同
時
三
個
對
於
感
官
是
中
斷
的
現
象
並
不
必
然
地

涵
蘊
著
在
存
在
方
面
的
一
個
中
斷
」
@
。
是
以
，
我
們
可
以
「
假
裝
」
出
一
個
對
象
之
持
續
的
存
在
。
然
而
我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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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卻
不
是
純
然
地
假
裝
這
一
點
;
我
們
相
信
它
。
而
且
，
依
照
休
龍
之
觀
點
，
'
這
個
信
念
可
以
通
過
記
憶
之
引

證
而
被
說
明
。
記
憶
呈
現
給
我
們
數
量
龐
大
的
相
似
的
知
覺
之
例
子
，
而
這
些
知
覺
在
不
同
的
時
間
以
及
相
當

長
時
間
之
中
斷
後
重
現
的
。
而
這
種
相
似
性
產
生
一
種
性
癖
，
去
把
這
些
中
斷
了
的
知
覺
親
為
同
一
的
。
同
時

這
種
相
似
性
也
產
生
一
種
性
癖
，
去
通
過
一
持
償
的
存
在
之
偎
設
之
方
式
，
把
這
些
知
覺
連
結
起
來
，
由
是
證

立
我
們
之
把
同
一
住
賦
與
它
們
，
和
避
免
我
們
的
知
覺
之
中
斷
的
性
格
所
似
乎
使
我
們
陷
於
其
中
之
矛
盾
。
因

此
，
我
們
有
一
個
性
癖
去
假
裝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存
在
。
進
一
步
來
說
，
由
於
這
種
性
癖
生
自
記
憶
之
生
動
的
印

象
，
它
把
生
動
性
授
予
這
個
虛
構
的
東
西
，
「
或
者
，
換
言
之
，
使
得
我
們
相
信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存
在
」
。
因

為
，
信
念
郎
在
於
一
個
觀
念
之
有
力
性
。

但
是
，
雖
然
我
們
是
在
這
種
方
式
之
下
被
引
導
去
相
信
「
感
取
的
對
象
或
知
覺
」
之
持
續
的
存
在
，
哲
學

卻
使
得
我
們
君
到
這
個
位
定
之
謬
誤
。
因
為
，
理
性
為
我
們
證
明
出
，
我
們
的
知
覺
並
不
是
獨
立
於
我
們
的
知

覺
行
動
而
存
在
的
。
而
且
，
它
們
前
沒
有
獨
立
的
存
在
，
也
沒
有
持
續
的
存
在
。
因
此
，
哲
學
家
們
在
知
覺
與

對
象
之
間
作
出
了
一
個
區
分
。
前
者
乃
是
中
斷
的
而
且
是
倚
待
於
那
知
覺
的
主
體
的
:
後
者
卻
持
續
地
和
獨
立

地
存
在
。
但
是
，
這
個
理
論
乃
是
先
擁
護
然
後
又
揚
棄
那
粗
鄙
的
意
見
而
得
出
來
的
，
而
且
，
它
不
但
含
有
附

屬
於
後
者
的
→
切
的
困
難
，
而
且
含
有
某
些
特
別
地
屬
於
它
自
己
的
困
難
。
舉
例
來
說
，
這
個
理
論
牽
涉
到
一

組
新
的
知
覺
之
偎
設
。
正
如
早
些
時
候
已
經
君
到
的
，
我
們
除
了
以
知
覺
來
表
示
以
外
，
再
不
能
修
理
解
任
何

對
象
。
是
以
，
如
果
我
們
同
時
偎
設
對
象
與
知
覺
，
我
們
只
不
過
重
握
了
後
者
，
而
且
同
時
把
那
些
不
屬
於
知

覺
的
屬
性
，
帥
，
沒
有
中
斷
性
安
旦
皂
白
E
M
M
E音
。
但
也
與
獨
立
性
，
賦
給
了
它
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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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關
於
我
們
對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之
信
念
方
面
，
休
誤
的
考
查
結
論
是
，
我
們
對
於
它

並
沒
有
任
何
理
性
的
證
成
令
怠
。
口
已
Y
a
2
S
E
口
)
。
同
時
，
我
們
也
不
能
移
根
絕
這
個
信
念
。
我
們
可

以
視
它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
「
不
管
讀
者
在
這
個
時
刻
中
的
意
見
會
是
怎
麼
樣
的
，
在
一
個
小
時
之
後
他
將
會
被

說
服
同
時
有
一
個
外
在
的
與
一
個
內
在
的
世
界
存
在
的
」
。
@
只
有
在
實
際
的
哲
學
的
反
省
之
歷
程
中
，
在
這

一
點
上
的
懷
疑
主
義
才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
即
使
在
這
襄
它
也
是
理
論
的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休
誤
並
不
是
推

薦
這
個
理
論
，
帥
，
某
些
性
質
(
那
些
所
謂
的
次
等
性
質
)
是
主
觀
的
，
而
其
他
的
性
質
(
那
些
初
等
的
性

質
)
乃
是
客
觀
的
。
正
好
相
反
，
他
堅
持
說
，
「
如
果
顏
色
、
聲
音
、
味
道
與
氣
味
都
只
不
過
是
知
覺
，
我
們

不
能
修
理
解
有
任
何
的
東
西
是
擁
有
一
真
實
的
、
持
續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
甚
至
那
些
主
要
地
被
堅
持
是
初
等

性
質
之
運
動
(
目
。
泣
。ε

、
廣
延

(
O
H
H
O
B
-

。
口
)
與
固
體
性
(
g
E
S
)
等
都
不
能
移
有
」
@
。
真
的
，
他
同

意
說
，
「
當
我
們
從
原
因
去
推
論
結
果
時
，
我
們
斷
定
顏
色
、
聲
音
、
味
道
以
及
氣
味
都
沒
有
一
個
持
續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
@
。
但
是
，
「
當
我
們
把
這
些
感
取
的
性
質
排
除
掉
，
在
宇
宙
中
再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留
下
來
而

且
擁
有
這
樣
的
一
種
存
在
」
@
。
休
誤
確
實
地
是
接
受
了
巴
克
萊
對
洛
克
的
批
評
之
主
要
的
理
路
，
但
是
，
他

並
沒
有
進
一
步
跟
隨
他
。
因
為
，
雖
然
巴
克
萊
試
圖
否
證
懷
疑
主
義
者
，
以
及
無
神
論
者
與
唯
物
主
義
，
依
照

休
誤
的
觀
點
來
說
，
他
的
論
證
引
導
到
懷
疑
主
義
，
由
於
「
它
們
不
容
受
任
何
的
答
案
，
而
且
沒
有
產
生
任
何

的
信
念
。
它
們
的
唯
一
的
故
果
是
引
生
短
暫
的
驚
訝
、
躊
躇
不
定
與
混
淆
，
而
這
是
懷
疑
主
羲
之
結
果
。
」
@

當
然
，
可
以
作
這
樣
的
反
駁
，
郎
，
休
誤
的
論
點
比
較
巴
克
萊
更
為
懷
疑
主
義
式
的
，
因
為
他
有
意
強
調
在
哲

學
的
推
理
之
結
論
與
我
們
的
自
然
的
信
念
之
間
的
一
個
基
本
的
和
不
能
協
調
的
矛
盾
。
同
時
可
以
爭
論
的
是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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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傾
向
於
曲
解
巴
克
萊
到
這
個
程
度
，
即
他
把
巴
克
萊
描
述
為
希
望
去
斜
正
「
那
些
粗
鄙
的
人
」
之
意
見
。
但

是
，
縱
使
所
有
這
些
反
駁
都
很
可
以
是
真
實
的
，
我
們
必
領
記
得
休
誤
最
終
極
地
是
站
在
粗
鄙
的
人
那
一
邊

的
。
他
的
論
點
是
，
我
們
有
一
個
不
可
兔
的
和
不
可
根
絕
的
性
癖
，
去
相
信
身
體
之
持
續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

這
種
性
癖
產
生
信
念
，
而
這
種
信
念
同
樣
地
在
粗
鄙
的
與
哲
學
的
活
動
中
運
作
。
所
有
去
給
這
個
信
念
以
一
個

理
性
的
證
成
之
嘗
試
都
是
失
敗
的
。
也
許
有
某
些
東
西
是
離
開
我
們
的
知
覺
而
存
在
的
，
但
是
，
我
們
不
能
證

明
這
一
點
是
事
實
。
同
時
，
沒
有
一
個
人
真
正
或
能
修
生
活
在
懷
提
主
義
的
原
則
之
下
。
自
然
的
信
念
不
可
免

的
，
而
且
也
是
正
確
地
，
在
支
配
一
切
。

我
認
為
很
清
楚
的
是
，
休
誤
的
論
證
之
很
大
的
分
量
是
倩
待
於
這
個
前
提
，
帥
，
我
們
所
直
接
地
熟
習
的

是
我
們
的
知
覺
。
再
者
，
他
似
乎
是
把
「
知
覺
」
一
詞
使
用
於
兩
種
意
義
之
中
，
郎
，
去
意
指
知
覺
之
行
動
和

那
破
知
覺
的
對
象
。
很
明
顯
的
，
在
「
知
覺
」
這
個
詞
的
第
一
個
意
義
之
下
，
我
們
的
知
覺
乃
是
中
斷
的
和
不

相
闋
的
。
但
是
，
一
般
的
人
也
意
識
到
這
一
點
，
而
他
不
會
，
舉
例
來
說
，
把
太
陽
的
兩
個
中
斷
了
的
知
覺
等

同
為
一
。
但
如
他
能
移
被
說
為
是
把
他
的
知
覺
等
問
為
一
，
則
他
是
在
「
知
覺
」
一
詞
之
第
三
個
意
義
中
把
它

們
等
同
為
一
的
。
當
然
，
休
誤
可
能
反
駁
說
，
去
作
這
個
區
分
乃
完
全
是
丐
題
;
因
為
，
正
是
這
個
區
分
自
身

是
爭
論
中
的
主
題
。
同
時
，
除
非
語
言
上
的
區
分
被
仔
細
地
整
理
出
來
，
否
則
這
個
討
論
不
可
能
被
有
盆
地
繼

讀
下
去
。
而
且
，
對
我
來
說
，
休
龍
對
這
個
問
題
之
討
論
，
遭
受
到
共
通
於
洛
克
的
「
觀
念
之
方
法
」
與
它
的

衍
生
物
之
缺
點
，
帥
，
一
個
諸
如
「
觀
念
」
或
「
知
覺
」
之
類
的
語
詞
被
用
於
一
個
不
尋
常
的
意
義
中
，
卻

沒
有
謀
取
足
磅
的
注
意
，
去
分
辨
那
不
尋
常
的
與
尋
常
的
意
義
。
而
且
，
這
一
點
是
頗
為
重
要
的
。
因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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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這
些
名
詞
被
揉
用
在
不
尋
常
的
意
義
中
，
則
重
大
的
哲
學
的
結
論
部
隨
之
而
來
。
的
確
，
可
以
爭
論
的

是
，
完
全
是
丐
題
的
乃
是
經
驗
主
義
者
，
而
且
，
休
誤
的
懷
疑
主
義
的
結
論
乃
是
隨
著
他
的
語
言
上
的
用
法
而

來
的
。

西洋哲學史

同
時
，
休
誤
的
一
般
的
論
點
，
凹
，
類
比
於
動
物
的
「
信
念
」
之
自
然
的
信
念
，
乃
是
而
且
應
當
支
配
人

類
的
生
活
，
而
且
，
如
果
「
證
成
」
是
意
謂
對
於
信
念
之
生
成
之
心
理
的
敏
述
之
外
給
與
更
多
的
鼓
述
，
則
理

住
在
證
成
這
些
信
念
方
面
乃
是
無
能
為
力
的
;
休
誤
的
這
個
一
般
的
論
點
具
有
巨
大
的
歷
史
重
要
性
。
這
個
論

點
很
可
能
正
是
休
議
之
特
徵
，
而
且
把
他
與
洛
克
和
巴
克
萊
兩
人
分
別
開
來
。
的
確
，
在
洛
克
的
哲
學
中
存
在

著
這
個
論
點
的
一
些
預
見
;
但
是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的
，
洛
克
的
哲
學
有
一
個
很
顯
著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成

素
。
在
所
有
其
他
的
古
典
的
經
驗
主
驗
者
之
中
，
包
含
了
反
理
性
主
義
的
潮
流
思
想
的
，
正
是
休
訣
。
而
且
，

完
全
專
注
於
他
的
懷
疑
主
義
，
以
致
忽
略
或
減
輕
他
放
在
自
然
的
信
念
之
角
色
上
之
重
大
的
強
調
，
這
是
一
個

錯
誤
。

二
、
心
靈
與
人
格
同

一
位
之
問
題

依
照
休
誤
的
觀
點
來
說
，
心
靈
之
問
題
並
不
像
身
體
之
問
題
那
麼
復
雜
與
困
難
。
「
雖
然
這
個
理
智
的
世

界

G
E
o
-
-
R
古
巴
達
。
己
已
)
涉
及
無
限
的
晦
罷
不
明
之
處
，
卻
沒
有
被
任
何
像
我
們
在
自
然
的
世
界
中
所
發
現

的
矛
盾
所
困
擾
。
關
涉
於
它
的
而
且
被
知
道
的
，
都
與
它
自
己
相
一
致
的
;
而
且
，
那
些
不
可
知
的
東
西
，
我

們
必
須
滿
足
於
讓
它
們
保
持
為
不
可
知
。
」
@
我
們
將
會
君
到
，
進
一
步
的
反
省
把
休
訣
引
到
一
個
較
不
樂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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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結
論
去
;
但
是
，
上
述
這
些
卻
是
他
開
始
的
時
偎
所
說
的
。

首
先
處
理
的
是
靈
魂

(
S
Z
C之
非
物
質
性

C
B
B
R
R
E
S
)，
休
議
提
示
說
，
知
覺
是
否
寄
存
於
一
個

物
質
的
或
一
個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這
一
個
問
題
，
乃
是
一
個
無
意
義
的
問
題
，
意
帥
，
我
們
並
不
能
移
賦
予
它
一

個
清
楚
的
意
義
，
因
而
也
不
能
移
回
答
它
。
首
先
，
我
們
是
否
有
任
何
的
實
體
之
觀
念
?
如
果
有
，
則
產
生
這

個
觀
念
之
印
象
又
是
什
麼
呢
?
也
許
有
些
人
會
說
，
我
們
擁
有
一
個
實
體
之
觀
念
，
因
為
我
們
可
以
把
它
界
定

為
「
某
些
可
以
自
己
存
在
的
東
西
」
。
但
是
，
這
個
定
義
會
適
用
於
每
一
個
可
以
被
理
解
的
事
物
。
因
為
，
凡

是
清
晰
地
與
判
明
地
可
被
理
解
的
事
物
，
就
可
能
性
方
面
來
說
，
都
是
可
以
單
憑
自
己
而
存
在
的
。
是
以
，
這

個
定
義
並
不
足
以
把
實
體
從
屬
性
中
區
分
出
來
，
或
是
把
靈
魂
從
知
覺
中
區
分
出
來
。
其
次
，
「
寄
存
」
(

口
v
o
m戶
。
口
)
意
指
些
什
麼
呢
?
「
寄
存
於
某
物
之
中
是
被
假
定
支
持
說
們
的
知
覺
之
存
在
所
需
求
的
。
但
沒
有

什
麼
東
西
顯
示
出
來
是
支
持
一
個
知
覺
之
存
在
所
需
要
的
。
因
此
，
我
們
並
沒
有
寄
存
之
觀
念
。
」
@
知
覺
不

能
寄
存
於
一
個
身
體
之
中
。
因
為
，
為
了
要
這
樣
地
寄
存
，
它
們
將
要
是
在
一
定
的
位
置
中
呈
現
。
但
是
，
例

如
把
一
個
情
緒
說
為
相
對
於
一
個
道
德
的
反
省
而
處
於
一
定
的
位
置
關
係
之
中
，
如
在
它
的
上
面
或
下
面
，
在

它
的
右
面
或
左
面
等
，
這
樣
說
乃
是
荒
謬
的
。
然
而
，
這
並
不
表
示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
知
覺
可
以
寄
存
於
一
個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之
中
。
「
剛
才
方
出
現
在
我
面
前
的
桌
子
，
只
是
一
個
知
覺
，
而
且
，
→
切
它
的
性
質
都
是
一

個
知
覺
之
性
質
。
現
在
，
一
切
它
一
性
質
中
最
顯
著
的
是
廣
延
(
O
H
H
O
B
-

。
口
)
。
這
個
知
覺
郎
包
含
著
部
分
。
」

@
但
是
，
說
一
個
具
有
廣
延
的
知
覺
寄
存
於
一
個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之
中
，
如
果
說
知
覺
必
領
寄
存
於
某
些
東
西

之
中
，
這
樣
說
乃
是
丐
題
的
。
其
實
地
說
來
，
一
個
對
象
可
以
存
在
而
卻
又
不
存
在
於
任
何
地
點
。
「
而
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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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肯
斷
這
一
點
不
只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絕
大
部
分
的
存
有
者
事
實
上
而
且
必
須
以
這
一
種
方
式
來
存
在
。
」
@

休
誤
對
於
這
個
桌
子
所
作
的
評
述
顯
然
是
預
設
了
，
當
我
知
道
這
個
桌
子
的
時
帳
，
我
所
知
道
的
乃
是
一

個
知
覺
。
也
許
有
不
同
於
知
覺
之
其
他
的
事
物
存
在
;
但
是
，
如
果
是
這
樣
，
則
我
們
並
不
能
移
知
道
它
們
是

些
什
麼
。
我
們
乃
是
被
局
限
於
知
覺
世
界
之
中
的
。
我
認
為
，
這
個
預
設
同
時
也
存
在
於
他
的
論
證
之
中
，

郎
，
去
證
明
以
靈
魂
作
為
一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之
理
論
，
長
遠
地
來
看
，
是
與
他
也
許
是
冷
諷
式
地
稱
為
史
賓
諾

莎

(
3
E
S
S
之
「
使
人
討
厭
的
偎
設
」
不
可
以
區
別
開
來
。
先
是
存
在
著
對
象
或
身
體
之
宇
宙
。
依
照
史
賓

諾
莎
之
觀
點
，
所
有
這
些
都
是
一
個
實
體
或
主
體
之
模
態

(
B
a戶
口
。
但5

口
的
)
。
其
次
，
思
想
之
宇
宙
，
郎
，
我

的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宇
宙
之
存
在
。
「
神
學
家
們
」
(
岳
。
。
目
。
世
昌
的
)
告
訴
我
們
說
，
這
些
乃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

沒
有
廣
的
實
體
，
即
靈
魂
之
模
態
。
但
是
，
我
們
不
可
以
區
別
開
知
覺
與
對
象
，
而
且
，
我
們
無
法
找
到
任

何
的
關
係
'
不
管
是
連
結
或
是
相
反
對
之
關
係
，
而
它
是
影
響
其
中
一
者
而
不
影
響
另
外
的
一
者
的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反
對
史
賓
諾
莎
說
，
他
的
實
體
必
讀
與
它
的
模
態
為
同
一
的
，
而
且
進
一
步
來
說
，
它
必
讀
與
不
相

容
的
模
態
為
同
一
的
，
則
一
模
一
樣
的
反
對
之
理
由
可
以
被
驅
使
來
反
對
神
學
家
們
的
偎
設
。
例
如
，
非
物
質

的
靈
魂
必
須
與
桌
子
及
椅
子
為
同
一
的
。
而
且
，
如
果
我
們
擁
有
一
個
靈
魂
之
觀
念
，
則
這
個
觀
念
本
身
將
會

是
一
個
知
覺
而
且
是
一
個
模
態
。
由
是
，
我
們
將
會
以
史
賓
諾
莎
的
一
個
實
體
之
理
論
為
結
論
。
總
而
言
之
，

任
何
證
明
一
切
所
謂
的
自
然
的
對
象
，
都
是
一
個
實
體
之
模
態
之
說
法
立
荒
謬
性
的
論
證
，
都
同
時
會
適
用
於

去
證
閉
一
切
印
象
與
觀
念
，
即
一
切
知
覺
，
都
是
一
個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
即
靈
魂
之
模
態
之
說
法
之
荒
謬
性
。

而
且
，
所
有
用
來
建
立
知
覺
是
靈
魂
之
模
態
之
論
證
'
將
會
同
時
傾
向
於
建
立
史
賓
諾
莎
之
偎
設
。
因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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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不
可
能
區
分
開
知
覺
與
對
象
，
而
且
作
出
有
關
其
中
一
者
之
陳
述
而
這
些
陳
述
不
會
適
用
於
其
他
一
者

的
。

休誤(二)

當
然
，
休
誤
的
意
圖
並
不
是
為
贊
成
史
賓
諾
莎
之
一
元
論

(
B
O
E
m
B
)而爭
論
。
他
是
在
運
用
一
個
人

身
攻
擊
的
謬
誤

(
R
m
c
B
B
E
B旦

Z
E
B
B
)

，
試
圖
去
證
明
，
靈
魂
之
神
學
的
觀
點
正
如
史
賓
諾
莎
的

理
論
一
樣
是
有
爭
論
的
。
他
所
作
出
的
結
論
是
，
「
關
於
靈
魂
之
實
體
之
問
題
乃
是
絕
對
地
不
可
理
解
的
。
我

們
的
一
切
知
覺
都
不
能
承
受
與
那
具
有
廣
延
的
或
不
具
有
廣
延
的
東
西
有
一
種
在
位
置
中
的
結
合
;
這
些
知
覺

中
有
一
些
是
屬
於
其
中
一
類
的
，
而
有
一
些
是
屬
於
另
外
的
一
類
的
。
」
@
因
此
，
關
於
靈
魂
之
實
體
之
問
題

最
好
是
被
揖
除
。
因
為
，
我
們
不
可
能
使
得
它
有
任
何
的
意
義
。

但
是
，
如
果
沒
有
任
何
的
實
體
，
不
管
是
具
有
廣
延
的
或
不
具
有
廣
延
的
實
體
，
而
這
實
體
是
可
以
極
稱

為
「
靈
魂
」
的
，
那
麼
，
人
格
的
同
一
性
(
盲
目
。
白
色ES
旦
司
)
又
怎
麼
安
排
?
休
誤
顯
然
被
迫
否
認
我
們

對
於
自
我
兮
。
可
〉
有
任
何
的
觀
念
是
與
我
們
的
知
覺
區
分
開
來
的
。
他
告
訴
我
們
說
，
有
些
哲
學
家
想
像
我

們
是
常
常
意
識
到
這
個
自
我
作
為
某
種
保
持
在
一
種
自
我
同
一

(
8月
t
E
S
岳
己
之
持
久
的
狀
態
之
中
的
東

西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對
於
這
個
自
我
擁
有
任
何
清
晰
的
與
可
理
解
的
觀
念
，
則
它
必
績
是
從
一
個
印
象
所
衍

生
出
來
。
然
而
，
「
自
我
或
人
格

Q
O
H
S口
)
並
不
是
任
何
的
一
個
印
象
，
而
是
我
們
的
若
干
印
象
與
觀
念
被

假
定
為
擁
有
一
個
指
涉
之
東
西
。
如
果
任
何
一
個
印
象
生
出
自
我
之
觀
念
，
則
這
個
印
象
必
績
在
經
歷
過
我
們

的
生
命
之
整
個
歷
程
中
不
蠻
地
保
持
為
相
同
的
;
因
為
，
自
我
被
假
定
為
是
以
這
種
方
式
存
在
的
。
但
是
，

並
沒
有
任
何
恆
常
的
與
不
變
的
印
象
之
存
在
.....• 

，
因
而
，
並
沒
有
這
樣
的
一
個
觀
念
。
」
@
我
們
的
一
切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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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
都
是
可
以
區
分
的
和
可
以
分
頓
的
，
而
且
，
我
們
不
可
能
在
這
些
知
覺
之
外
發
現
任
何
的
自
我
，
或
是
發
現

任
何
的
自
我
作
為
這
些
知
覺
之
基
層
。
「
就
我
自
己
而
言
，
當
我
以
最
內
在
的
方
式
進
入
我
所
謂
的
我
自
己
之

中
時
，
我
常
常
碰
到
某
些
或
其
他
的
獨
特
的
知
覺
，
如
熱
或
冷
，
光
或
睛
，
愛
或
恨
，
苦
或
樂
等
知
覺
。
我

永
遺
沒
有
在
不
帶
有
一
個
知
覺
之
任
何
的
時
間
中
捕
捉
到
我
自
己
(
自
古
巴
『
〉
，
而
且
除
了
知
覺
之
外
，
永

遠
不
可
能
觀
察
到
任
何
的
東
西
•.•..• 

。
如
果
任
何
人
在
認
真
的
與
不
偏
頗
的
反
省
之
後
認
為
他
對
他
自
己
(

E
B
Z
-
3有
一
個
不
同
的
概
想
，
我
必
須
承
認
，
我
不
能
移
再
與
他
理
論
。
我
所
能
移
容
許
他
的
一
切
是
，

他
也
許
會
像
我
一
樣
同
是
正
確
的
，
而
我
們
是
在
這
個
特
殊
方
面
為
基
本
上
不
同
的
。
也
許
他
會
是
知
覺
到
某

些
簡
單
的
與
持
續
的
東
西
，
而
他
稱
之
為
他
自
己
，
雖
然
我
很
確
定
在
我
自
己
之
內
並
沒
有
這
樣
的
一
個
原

理
。
」
@
因
此
，
休
誤
的
結
論
是
，
「
心
靈

(
E
E包
)
是
一
個
舞
畫
，
在
這
裹
，
數
個
印
象
相
續
地
出
現
;
在

無
限
的
多
樣
性
之
姿
態
與
情
境
中
消
逝
、
再
消
逝
、
滑
動
過
去
與
攪
混
在
一
起
。
適
當
地
說
來
，
在
它
之
中
並

沒
有
在
一
個
時
間
之
中
之
簡
單
性
，
也
沒
有
在
不
同
時
間
中
之
同
一
性
(
宜
昌
岳
己
;
不
管
我
們
有
些
什
麼
自

然
的
性
癖
去
想
像
這
種
簡
單
性
與
同
一
性
。
千
萬
不
要
讓
舞
臺
之
比
較
誤
導
我
們
。
構
成
心
靈
的
就
只
是
這
些

相
績
的
知
覺
;
對
於
這
些
景
象
被
呈
現
的
地
點
或
對
於
它
被
結
合
成
之
材
料
方
面
，
我
們
都
沒
有
甚
至
最
微
弱

的
概
想
。
」
@

然
則
，
是
什
麼
原
因
使
得
我
們
的
性
癖
把
同
一
性
與
簡
單
性
賦
予
給
心
靈
的
呢
?
依
照
休
護
之
觀
點
，
我

們
傾
向
於
把
同
一
位
與
相
關
的
對
象
之
一
種
相
續
之
兩
個
觀
念
混
淆
起
來
。
例
如
，
→
個
動
物
的
身
體
乃
是
一

個
集
合
體
(
品
質
。
"
已0
)
，
而
且
它
的
組
成
的
部
分
是
值
常
地
在
變
化
之
中
的
:
嚴
格
地
說
來
，
它
並
沒
有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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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自
我
同
一
的
。
但
是
，
這
些
變
化
通
常
是
漸
進
的
，
而
且
不
可
能
時
時
刻
刻
被
知
覺
到
的
。
再
者
，
這
些
部

分
是
互
相
關
聯
的
，
相
五
之
間
有
一
種
互
相
的
倚
賴
與
連
結
。
由
是
，
心
靈
如
它
向
來
一
攘
，
傾
向
於
忽
略
那

些
一
中
斷
的
情
況
，
而
且
把
持
久
的
自
我
同
一
性
賦
于
這
個
集
合
體
。
現
在
，
在
人
類
的
心
靈
之
情
況
中
，
有
一

種
相
關
聯
的
知
覺
之
相
績
。
記
憶
力
通
過
生
起
過
往
的
知
覺
之
影
像
，
在
我
們
的
知
覺
之
中
產
生
出
一
種
相
似

性
之
關
係
•• 

而
且
，
由
是
使
得
想
像
力
更
容
易
地
順
著
這
個
串
系
被
帶
引
前
進
，
使
得
這
個
串
系
君
起
來
像
是

一
持
續
的
與
持
久
的
對
象
。
進
一
步
來
說
，
我
們
的
知
覺
通
過
因
果
關
係
之
方
式
而
五
相
地
關
聯
起
。
「
我
們

的
印
象
生
出
它
們
所
相
符
廳
的
觀
念
•• 

而
這
些
觀
念
叉
再
產
生
其
他
的
印
象
。
一
個
思
想
緊
迫
著
另
一
個
思

想
，
而
又
在
它
自
己
之
後
引
進
第
三
個
思
想
，
而
它
自
己
叉
依
次
被
此
第
三
個
思
想
所
逐
出
。
」
@
在
這
里
，

叉
是
記
憶
力
具
有
基
本
的
重
要
性
。
因
為
，
只
有
通
過
記
憶
，
我
們
才
可
以
意
識
到
我
們
的
知
覺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
是
以
，
記
憶
力
被
視
為
是
人
格
同
一
性
之
觀
念
之
主
要
的
根
源
。
記
憶
力
一
旦
被
給
與
，
我
們
的
知
覺

即
在
想
像
中
通
過
聯
想
而
連
繫
起
來
，
而
且
，
我
們
把
同
一
性
賦
予
那
事
實
上
是
中
斷
了
的
相
關
的
知
覺
之
一

個
相
續
。
的
確
，
除
非
是
受
到
哲
學
之
斜
正
，
我
們
會
「
偽
造
」
一
個
統
一
的
原
理
，
一
個
不
同
於
我
們
的
知

覺
之
持
久
的
自
己
。
如
果
我
們
排
除
這
個
「
虛
構
」
'
所
有
關
於
人
格
同
一
性
之
問
題
，
「
都
會
被
視
為
是
文

法
上
的
而
非
哲
學
上
的
困
難
」
o
@
換
言
之
，
在
任
何
的
一
個
例
子
中
，
是
否
適
宜
去
說
一
個
東
西
是
同
一
的

或
不
是
同
一
的
，
這
個
問
題
乃
是
一
個
語
言
的
問
題
兮

-
E
M
W
Z
E
E

宵
。
z
o
自
)
。

在
休
議
對
於
自
我
之
現
象
主
義
式
的
分
析
之
下
，
似
乎
不
必
要
討
論
他
是
否
相
信
靈
魂
不
誠
。
真
的
，
他

並
沒
有
明
白
地
否
認
靈
魂
續
存
之
可
能
性
。
鮑
斯
威
爾
它

ω
E
O
m

切
。
z
o
-
-
)的
記
錄
顯
示
，
在
他
與
休
議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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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的
談
話
中
，
在
一
七
七
六
年
七
月
七
日
，
他
問
這
位
哲
學
家
是
否
不
認
為
一
個
未
來
的
事
態
是
可
能
的
。

休
誤
回
答
說
，
一
塊
煤
很
可
以
被
放
到
爐
火
上
而
不
會
燃
燒
，
這
也
是
可
能
的
。
換
言
之
，
如
果
休
護
意
謂
他

的
評
述
是
很
認
真
的
，
則
靈
魂
續
存
乃
是
→
個
邏
輯
的
可
能
性
。
然
而
，
他
又
說
，
他
之
會
永
遠
地
存
在
，
這

是
一
個
最
不
合
理
的
幻
想
。
而
且
，
從
他
在
其
他
地
方
對
這
個
論
題
所
說
的
，
足
以
很
清
晰
地
表
示
出
，
不
但

他
並
不
認
為
靈
魂
不
娥
是
可
以
被
證
明
的
，
不
管
用
形
上
學
的
或
道
德
的
論
證
'
而
且
他
自
己
也
不
相
信
它
。

而
這
一
點
，
對
於
我
來
說
，
只
不
過
是
我
們
會
預
期
的
，
如
果
我
們
把
他
對
自
我
之
論
述
銘
記
於
心
。

然
而
，
必
讀
加
以
補
充
的
是
，
休
誤
理
解
到
他
對
自
我
之
論
述
顯
現
出
困
難
來
。
在
「
人
性
論
」
之
附
錄

中
，
他
承
認
說
，
當
我
們
想
要
說
明
是
什
麼
東
西
把
我
們
的
有
差
別
的
知
覺
結
合
在
一
起
，
以
及
使
我
們
賦
予

它
們
一
種
真
實
的
簡
單
性
與
同
一
性
時
，
「
我
是
感
覺
到
我
的
論
述
是
很
有
缺
陷
的
，
而
且
除
了
先
前
的
推
理

之
表
面
的
證
攘
力
，
再
沒
有
任
何
事
物
可
以
促
使
我
去
接
受
它
。
如
果
知
覺
是
有
分
別
的
存
在
，
它
們
只
有
通

過
連
結
一
起
才
形
成
一
個
整
體
...... 

。
但
是
，
當
我
去
到
說
明
結
合
在
我
們
的
思
想
或
意
識
中
之
我
們
的
相
饋

的
知
覺
之
原
則
時
，
我
的
一
切
希
望
都
消
逝
了
。
在
這
方
面
，
我
不
能
發
現
任
何
使
我
滿
意
的
理
論
。
簡
言

之
，
在
這
襄
有
兩
個
我
不
能
使
它
們
相
一
致
的
原
則
，
郎
，
我
們
的
一
切
有
差
別
的
知
覺
都
是
有
差
別
的
存

在
，
與
心
靈
永
遠
不
會
在
有
差
別
的
存
在
之
中
知
覺
到
任
何
真
實
的
連
結

...... 

。
就
我
自
己
而
言
，
我
必
賓
以

一
個
懷
疑
主
義
者
之
特
權
來
作
辯
護
，
而
且
承
認
這
個
困
難
對
於
我
的
理
解
來
說
是
過
於
困
難
的
。
」
@
休
誤

很
可
能
對
他
的
自
我
與
人
格
同
一
性
之
論
述
感
覺
到
一
些
疑
惑
。
除
開
那
些
可
能
針
對
，
例
如
，
他
對
「
同
一

性
」
一
詞
之
有
歧
義
的
使
用
等
@
，
而
來
的
反
對
以
外
，
他
對
記
憶
之
功
能
並
沒
有
作
出
真
正
的
說
明
，
雖
然

西洋哲學史



他
強
調
它
的
重
要
性
。
而
且
，
某
種
說
明
是
需
要
的
。
因
為
，
並
不
容
易
去
理
解
記
憶
力
在
他
的
理
論
上
如
何

是
可
能
的
。
再
者
，
正
如
他
所
承
認
的
，
如
果
心
靈
可
以
被
說
為
是
在
某
種
意
義
之
下
為
收
集
起
這
個
結
集

(
8
口
。
豆
。
口
)
，
當
它
被
等
同
於
一
個
結
集
，
而
其
中
的
每
一
個
分
子
都
是
一
有
分
別
的
東
西
，
它
如
何
能
移

做
到
這
一
點
呢
?
是
否
一
個
知
覺
對
其
他
的
知
覺
共
有
意
識
的
呢
?
如
果
是
這
樣
，
則
如
何
具
有
呢
?
這
些
困

難
對
我
來
說
並
沒
有
在
任
何
方
面
被
減
低
了
，
如
果
我
們
採
納
近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的
方
式
來
說
及
心
靈
猶
如
從

心
理
事
件
所
作
出
來
的
一
個
「
邏
輯
的
構
造
」

G
a
g
m
-
8
5月
z
o
g

口
)
。
事
實
上
，
一
模
一
樣
的
困
難
重

新
出
現
;
而
且
，
它
們
必
定
重
現
於
任
何
對
於
自
我
之
現
象
主
義
的
論
述
之
中
。

三
、
上
帝
之
存
在
與
本
性

休護(二〕

在
勾
畫
出
休
誤
對
於
上
帝
存
在
之
觀
點
之
前
，
述
說
一
些
關
於
他
對
宗
教
的
一
般
的
個
人
態
度
，
也
許
是

適
當
的
事
。
他
自
幼
被
教
養
為
一
個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
們
也
已
且2)
，
但
是
，
在
很
年
輕
的
時
候
，
他
已
放
棄

在
孩
童
時
期
所
被
教
育
的
信
條
。
然
而
，
儘
管
他
對
喀
爾
文
主
義
有
不
可
懷
疑
的
厭
惡
，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他
對

宗
教
的
態
度
，
只
不
過
是
對
於
一
個
曾
經
籠
罩
他
的
早
歲
之
神
學
與
宗
教
教
義
的
一
個
敵
對
的
反
動
之
表
示
，

這
是
錯
誤
的
。
真
實
的
情
況
似
乎
是
這
樣
，
一
旦
他
擺
脫
了
他
原
初
的
喀
爾
文
主
義
之
後
，
對
於
他
來
說
，
宗

教
只
是
一
純
粹
地
外
在
的
現
象
，
而
且
在
他
自
己
之
內
引
發
極
少
的
或
毫
無
反
應
。
在
這
個
意
義
之
下
，
他
是

一
個
「
非
宗
教
的
」
人
公
R
O
E
E。5

自
呂
)
。
意
識
到
宗
教
在
人
類
生
活
中
所
掛
演
的
角
色
，
他
對
它
的
本

性
與
力
量
感
到
興
趣
;
但
是
，
他
好
像
只
是
從
外
部
去
對
它
有
興
趣
。
更
有
進
者
，
他
終
於
得
到
的
結
論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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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之
影
響
遠
非
有
益
的
。
舉
例
來
說
，
他
認
為
宗
教
通
過
鼓
勵
人
們
單
為
了
對
美
德
之
熱
愛
之
外
的
動
機
而

行
動
，
由
是
對
道
德
有
所
傷
害
。
在
他
的
「
宗
教
之
自
然
史
」
(
吋
h
w
n
h
R
E
E
N
h
r言
之
久
均
為

E
h
E
S

一
文
中
，
他
追
溯
從
多
神
論
(
3
-
1
Z眩
目
)
到
一
神
論
(
目
。
口
。
岳
g

目
)
之
發
展
。
多
神
論
之
眾
多
的
男
女

神
祇
只
不
過
是
被
擴
大
化
的
人
類
，
通
過
一
種
阿
誤
之
行
為
，
逐
漸
地
被
賦
與
不
同
的
完
美
性
，
直
到
最
後
無

限
性
被
賦
與
給
神
，
而
這
郎
捲
進
了
一
神
論
。
但
是
，
在
宗
教
的
發
展
歷
程
中
，
雖
然
迷
信
之
減
低
乃
是
一
可

見
的
事
實
，
從
多
神
論
到
有
神
論
(
岳
。
眩
目
)
之
過
轉
，
卻
同
時
被
伴
隨
以
狂
熱
主
義
(
2
5
泣
的
眩
目
)
、
偏
執

不
容
異
己
、
過
度
的
熱
情
等
等
之
滋
長
，
正
如
回
敬
徒
(
宮
。
E
B

自
旦
呂
明
)
與
基
督
徒
(
n
v旦旦
8

名
的
行

為
所
展
示
出
來
的
。
叉
，
無
限
的
上
帝
之
偉
大
與
最
高
的
權
威
之
觀
念
，
鼓
勵
了
對
自
卑
自
貶
之
態
度
與
苦
行

及
禁
欲
之
實
踐
等
強
調
，
而
這
些
都
是
異
教
的
心
態
所
沒
有
的
東
西
。
進
一
步
來
說
，
例
如
在
古
希
臘
並
沒
有

像
基
督
徒
所
意
謂
的
教
條
，
而
且
哲
學
是
自
由
的
和
沒
有
受
到
獨
斷
的
神
學
所
拖
累
，
而
在
基
督
宗
教
的
世
界

中
，
哲
學
一
直
以
來
都
被
誤
用
於
為
神
學
的
信
條
來
服
務
。
的
確
，
休
護
並
沒
有
明
白
地
而
且
也
沒
有
用
這
麼

多
的
字
句
來
排
拒
→
切
的
宗
教
:
他
區
分
開
真
正
的
宗
教
，
與
迷
信
和
狂
熱
主
義
。
但
是
，
當
我
們
嘗
試
在
他

的
著
述
中
找
出
他
所
瞭
解
為
真
正
的
宗
教
是
怎
麼
樣
的
一
個
論
述
時
，
我
們
發
現
這
個
真
正
的
宗
教
之
論
述
之

內
容
是
極
為
含
糊
的
。

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一
書
中
，
依
照
第
十
一
章
之
名
日
，
它
是
用
來
探
討
一
個
獨
特
的
預
知
理
論
和
一

個
有
關
將
來
的
世
界
之
題
目
。
為
了
要
讓
他
自
己
可
以
自
由
行
事
，
休
誤
把
他
所
要
說
的
東
西
都
從
一
位
伊
比

鳩
魯
派
(
開
M
u
z
z
8
8
)

的
朋
友
口
中
說
出
來
，
他
在
休
誤
的
請
求
之
下
，
發
表
了
一
篇
對
雅
典
人

(
K
F
B
E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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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議(二〉

之
虛
構
的
演
講
。
這
位
演
說
者
評
論
說
，
這
些
宗
教
的
哲
學
家
，
不
滿
足
於
傳
統
，
「
投
入
到
一
種
商
莽
的
好

奇
心
之
中
，
君
若
他
們
可
以
在
理
性
之
原
則
上
建
立
宗
教
到
怎
麼
樣
的
程
度
;
而
由
是
，
他
們
刺
激
起
而
不
是

滿
足
了
從
一
個
辛
勤
的
詳
細
的
討
究
中
自
然
地
生
起
的
懷
疑
」
@
。
然
後
他
評
論
說
，
「
對
於
一
神
朗
的
存
在

之
主
要
的
或
唯
一
的
論
證
是
從
自
然
之
秩
序
(
。
且
巴
巴
巴
巴
巴
0
)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
你
接
受
這
是
一
個

從
結
果
到
原
因
所
抽
譯
出
的
論
證
。
從
造
物
之
秩
序
你
推
論
出
在
造
物
者
之
中
必
定
是
擁
有
計
畫
與
預
見
的
。

如
果
你
不
能
移
瞭
解
這
一
點
，
則
你
接
受
你
的
結
論
是
失
敗
的
•• 

而
且
，
你
是
假
裝
不
去
建
立
一
個
比
諸
自
然

之
現
象
所
會
證
成
的
更
巨
大
的
彈
性
之
結
論
。
這
些
都
是
你
的
退
讓
。
我
意
欲
去
刻
劃
出
那
些
後
果
來
。
」
@

這
些
「
後
果
」
是
什
麼
呢
?
第
一
，
當
我
們
從
一
個
結
果
去
推
論
一
個
獨
特
的
原
因
時
，
我
們
不
容
許
賦

與
這
個
原
因
任
何
性
質
，
而
這
些
性
質
是
不
同
於
那
些
被
需
求
的
和
足
以
產
生
這
個
結
果
之
性
質
。
第
二
，
我

們
不
容
許
去
從
這
個
被
推
論
出
來
的
原
因
開
始
而
且
推
論
其
他
已
被
知
曉
的
結
果
以
外
的
其
他
的
結
果
。
的

確
，
在
一
個
人
類
的
發
現
或
藝
術
作
品
之
情
形
中
，
我
們
可
以
論
證
說
，
這
作
者
擁
有
那
些
直
接
地
彰
顯
於
這

個
結
果
之
中
的
屬
性
以
外
的
某
些
其
他
的
屬
性
。
但
是
，
我
們
之
可
以
這
樣
做
，
乃
是
單
單
因
為
我
們
是
已
經

熟
悉
了
人
類
以
及
他
們
的
屬
性
、
能
力
與
行
動
的
一
般
方
式
。
然
而
，
在
上
帝
之
情
形
中
，
這
個
條
件
並
沒
有

出
現
。
如
果
我
認
為
正
如
我
知
道
它
的
樣
子
之
世
界
，
預
設
一
個
智
慧
的
原
因
，
則
我
可
以
推
論
出
這
樣
的
一

個
原
因
之
存
在
。
但
是
，
我
不
能
移
合
法
地
推
論
出
，
這
個
原
因
擁
有
其
他
的
屬
性
，
例
如
，
道
德
的
性
質

或
它
可
以
或
將
會
產
生
那
些
已
經
為
我
所
知
的
結
果
以
外
的
其
他
的
結
果
。
當
然
，
它
很
可
以
擁
有
其
他
的
屬

性
;
但
是
，
我
並
不
知
道
這
一
點
。
而
且
，
即
使
猜
想
是
可
以
被
容
許
的
，
但
它
應
當
被
視
為
是
純
然
的
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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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只
是
對
純
然
的
可
能
性
之
肯
斷
而
不
是
對
已
被
知
的
事
實
之
肯
斷
。
休
誤
的
「
朋
友
」
並
沒
有
說
，
他
認

為
從
自
然
的
秩
序
到
一
個
智
慧
的
計
畫
者
與
原
因
這
一
推
論
，
是
中
殼
的
與
確
定
的
。
相
反
的
，
「
它
是
不
確

定
的
;
因
為
這
個
論
題
完
全
超
乎
人
類
經
驗
所
能
到
達
之
領
域
以
外
的
」
@
。
只
有
當
我
們
觀
察
到
而
且
事
實

上
觀
察
到
值
常
的
連
接
，
我
們
才
可
以
建
立
一
個
因
果
關
係
。
但
是
，
我
們
完
全
不
可
能
觀
察
上
帝
，
而
且
不

管
我
們
踩
納
什
麼
樣
的
說
明
的
假
設
，
自
然
的
現
象
仍
然
保
持
它
們
原
來
的
樣
貌
。
「
我
非
常
懷
疑
是
否
可
能

單
獨
通
過
它
的
結
果
而
知
道
一
個
原
因
。
」
@
的
確
，
宗
教
的
假
設
乃
是
論
述
宇
宙
之
可
見
的
現
象
之
一
個
方

式
;
而
且
，
即
使
它
的
真
理
性
是
不
確
定
的
，
它
可
以
是
真
的
。
同
時
，
它
並
不
是
一
個
偎
設
而
從
這
個
位
設

我
們
可
以
演
繹
出
任
何
我
們
已
經
知
道
的
事
實
之
外
的
其
他
的
事
實
來
。
而
且
我
們
也
不
可
以
從
它
推
衍
出
行

為
之
原
則
與
格
準
。
在
這
個
意
義
之
下
，
它
是
一
個
「
無
用
的
」
偎
設
。
「
它
是
無
用
的
，
因
為
我
們
對
於
這

個
原
因
之
知
識
是
從
自
然
之
歷
程
所
推
衍
出
來
的
，
依
照
正
確
的
推
理
之
規
則
，
我
們
永
遠
無
法
從
這
個
原
因

得
回
任
何
新
的
推
論
，
或
對
這
個
通
常
的
與
被
經
驗
到
的
自
然
之
歷
程
作
出
增
益
，
去
建
立
品
行
與
行
為
之
任

何
新
的
原
則
。
」
@

大
體
上
相
同
的
看
法
，
以
更
詳
盡
的
篇
幅
顯
示
於
「
關
於
自
然
宗
教
之
對
話
錄
」
(
句
古
E
h
a
g
S
R
m『l

a
m
a
h
h
b
m
R
E
N
h
h

阿
拉2
3
)
一
書
之
中
，
此
書
乃
是
依
照
休
護
之
意
願
在
他
死
後
才
印
出
來
的
。
在
這
本
「

對
話
錄
」
中
的
參
與
者
被
名
為
克
利
安
提
斯

(
O
g
E
E
m
)，
菲
羅
(
早
已
。
)
與
德
美
亞
(
口
。
目
。
"
)
，
而

他
們
的
談
話
是
由
龐
菲
拿
斯

(
2自
}
U
E
E
m
)
對
赫
爾
米
普
斯
(
因
O
H
B

苦
苦
師
)
作
報
導
的
。
休
誤
並
沒
有
以

他
的
本
人
出
現
;
也
沒
有
陳
述
那
一
個
參
與
者
的
觀
點
是
表
達
他
自
己
的
觀
點
的
。
龐
菲
拿
斯
暗
示
「
克
利
安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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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斯
之
正
確
的
哲
學
的
態
度
」
'
「
菲
羅
之
欠
缺
思
考
的
懷
昆
主
義
」
和
「
德
美
亞
之
僵
硬
缺
乏
彈
性
的
正
統

說
法
」
。
@
因
此
，
時
常
有
人
主
張
，
休
誤
把
他
自
己
等
問
於
克
利
安
提
斯
。
支
持
這
個
觀
點
的
人
可
以
訴
諸

於
這
本
「
對
話
錄
」
之
總
結
的
語
旬
，
當
龐
菲
拿
斯
評
述
說
，
「
在
對
這
整
個
談
話
之
按
查
之
後
，
我
不
能
不

認
為
菲
羅
之
原
則
比
諾
德
美
直
之
原
則
為
較
可
能
，
但
是
，
克
利
安
提
斯
之
原
則
更
進
接
近
真
理
」
。
@
再

者
，
休
議
在
一
七
五
一
年
寫
信
給
挨
利
諾
爵
士
(
包
門
口
5
0
2

巴

E
C

時
，
他
評
述
說
，
克
利
安
援
斯
是

「
對
話
錄
中
的
主
角
」
，
而
且
挨
利
諾
所
能
的
曾
想
到
而
又
加
強
克
利
均
提
斯
的
觀
點
的
任
何
東
西
，
都
會
對
他

是
「
最
可
以
接
受
的
」
。
但
是
，
如
果
休
議
被
等
同
於
克
利
安
提
斯
，
則
我
們
必
讀
把
一
個
對
於
設
計
論
證

(
9月
∞
口B
O
E

『8

日
已
。
印
戶
"
口
)
之
堅
決
的
信
念
歸
屬
給
他
。
「
通
過
這
個
後
驗
的
論
證
，
而
且
單
是
通
過
這
個

論
證
，
我
們
立
刻
就
證
明
一
位
神
祇
之
存
在
，
而
且
證
明
他
對
人
類
心
靈
與
智
慧
之
相
類
似
。
」
@
但
是
，
雖

然
休
誤
無
疑
是
同
意
克
利
安
提
斯
對
他
所
謂
的
先
驗
的
論
證
(
9質
古
巴
巴
宮
B
B
G
之
排
拒
，
而
且
同
意
於

後
者
的
論
點
，
郎
，
「
必
然
的
存
有

(
D
o
g
m
g
a
Z
E
巴
等
字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或
者
，
所
說
的
是
同
樣
的

意
思
，
帥
，
這
些
字
中
沒
有
一
個
是
一
致
的
」
@
'
對
我
來
說
，
休
議
之
認
為
規
劃
論
證
乃
是
結
論
性
的
，
這

是
最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
這
一
點
會
與
他
的
一
般
的
哲
學
的
原
則
很
難
相
容
的
。
它
也
不
會
與
我
們
在
上
述
已

徵
引
過
的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的
一
章
為
相
一
致
的
。
因
為
，
雖
然
休
誤
在
這
一
章
中
引
用
一
個
虛
構
的
朋
友

作
為
代
言
人
，
他
是
以
他
自
己
的
身
份
來
評
述
說
，
「
我
非
常
之
攘
攘
是
否
可
能
正
如
你
一
直
以
來
所
偎
定

的
，
一
個
原
因
只
可
以
通
過
它
的
結
果
而
被
認
識
到
」
@
。
對
我
來
說
，
在
「
關
於
自
然
宗
教
之
對
話
錄
」

中
，
代
表
休
誤
的
是
菲
羅
，
而
不
是
克
利
安
提
斯
，
如
果
在
這
個
談
話
中
有
任
何
一
個
獨
特
的
參
與
者
能
被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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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代
表
他
。
休
護
打
算
發
展
→
個
討
論
，
討
論
關
於
我
們
對
上
帝
之
存
在
與
本
性
之
知
識
之
問
題
，
而
且
沒
有

必
要
去
位
定
他
希
望
把
自
己
完
全
地
等
問
於
菲
羅
或
克
利
安
提
斯
。
但
是
，
說
他
們
的
觀
點
之
為
互
相
相
反
這

一
點
來
說
，
我
覺
得
唯
一
合
理
的
可
能
是
把
休
護
與
前
者
之
觀
點
結
合
起
來
而
不
是
與
後
者
之
觀
點
結
合
起

來
。
這
是
對
龐
菲
拿
斯
而
非
休
護
而
言
，
克
利
安
提
斯
君
起
來
是
「
對
話
錄
」
中
的
主
角
;
而
且
，
雖
然
當
休

誤
把
這
部
著
作
的
一
個
未
完
成
的
稿
子
展
示
給
挨
利
諾
時
，
他
很
可
以
邀
請
挨
利
諾
提
供
那
些
足
以
加
強
克
利

安
提
斯
的
觀
點
之
觀
念
，
由
是
保
持
這
個
對
話
錄
的
劇
戲
性
趣
味
，
但
這
並
沒
有
更
動
這
個
事
實
，
帥
，
在
這

部
著
作
的
最
後
一
章
，
第
十
二
部
分
之
傾
向
是
傾
向
於
強
化
菲
羅
之
觀
點
而
不
是
克
利
安
提
斯
的
觀
點
，
儘
管

龐
菲
拿
斯
之
結
論
式
的
評
述
是
如
上
所
述
的
。

然
則
，
如
果
我
們
偎
定
菲
羅
與
克
利
安
提
斯
是
真
實
地
互
相
相
反
的
，
是
前
者
而
非
後
者
更
接
近
地
表
示

出
休
誤
的
心
意
，
則
我
們
在
關
於
休
讓
對
我
們
的
上
帝
的
存
在
與
本
性
之
知
識
之
態
度
方
面
，
會
達
成
一
個
怎

麼
樣
的
結
論
呢
?
這
個
答
案
可
以
以
菲
羅
常
被
引
述
的
話
來
表
示
。
「
如
果
正
如
像
某
些
人
所
做
乎
主
張
的
，

整
個
的
自
然
神
學
官
巴
巴
巴
岳
。
已
。
"
已
把
它
自
己
化
解
為
一
個
簡
單
的
，
雖
然
是
頗
為
含
混
的
，
起
碼
是

沒
有
界
定
清
楚
的
命
題
，
凹
，
在
宇
宙
中
的
秩
序
之
原
因
或
眾
多
的
原
因
很
可
能
具
有
某
些
輕
微
地
類
比
於
人

類
的
智
力
之
東
西
:
如
果
這
個
命
題
不
可
能
被
擴
張
、
變
更
或
更
獨
特
地
說
明

•• 

如
果
它
並
不
提
供
任
何
影
響

人
類
的
生
活
或
任
何
可
以
成
為
一
個
行
動
或
寬
容
性
之
根
涼
之
推
論

•• 

而
且
，
如
果
這
個
本
來
是
不
完
美
的
類

比
不
可
以
被
帶
到
超
過
人
類
的
智
力
，
而
且
不
可
以
在
具
有
任
何
可
能
性
之
表
現
之
下
而
轉
移
到
心
靈
的
其
他

的
性
質
去
:
如
果
這
真
是
如
此
，
則
那
些
最
好
學
的
、
最
深
思
的
與
最
虔
誠
的
人
除
了
這
個
常
常
出
現
的
命
題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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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與
一
明
白
的
哲
學
的
同
意
以
外
，
更
能
做
些
什
麼
呢
;
而
且
除
了
去
相
信
這
個
命
題
所
依
以
建
立
之
論
證
超

過
那
些
針
對
於
它
的
反
對
意
見
之
外
，
更
能
做
些
什
麼
呢
?
」
在
這
里
，
我
們
被
化
約
到
這
個
簡
單
的
命
題
，

郎
，
世
界
之
中
的
原
因
或
眾
多
原
因
可
能
具
有
一
種
與
人
類
的
智
力
之
輕
微
的
類
比
。
此
外
不
能
再
說
任
何
多

一
些
的
東
西
。
關
於
「
這
個
原
因
或
這
些
原
因
」
之
道
德
的
性
質
方
面
，
沒
有
任
何
肯
斷
被
作
出
來
。
再
者
，

這
個
命
題
乃
是
純
粹
地
理
論
的
，
亦
帥
，
從
這
個
命
題
不
可
以
合
法
地
引
出
任
何
影
響
到
人
類
的
宗
教
的
或
道

德
的
行
為
之
結
論
來
。
「
真
正
的
宗
教
」
由
是
被
化
約
為
對
於
一
個
共
有
可
能
性
之
純
粹
地
理
論
的
陳
述
之
承

認
。
這
是
符
合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之
第
十
一
章
之
觀
點
，
而
且
，
它
也
是
休
誤
所
預
備
去
接
受
的
最
大
可
能

之
觀
點
。飽

斯
威
爾
記
錄
休
護
晚
年
的
陳
述
說
，
自
從
他
開
始
閱
讀
洛
克
典
克
拉
克

(
G
R
F
G的
著
作
後
，
他
永

遠
再
沒
有
對
宗
教
有
任
何
的
信
念
。
可
以
假
定
他
是
意
謂
，
當
他
開
始
去
研
究
在
這
些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中
對
於

自
然
神
學
與
宗
敬
之
理
性
的
辯
護
時
，
他
發
現
他
們
的
論
證
是
如
此
脆
弱
，
使
得
他
停
血
去
相
信
這
些
結
論
。

休
誤
的
觀
點
是
這
樣
，
宗
教
乃
是
源
自
諸
如
對
挺
難
之
恐
懼
與
利
益
之
期
草
或
生
活
改
善
之
期
望
等
情
緒
(

可
單
位8
名
的
，
當
這
些
情
緒
被
指
向
於
某
一
不
可
見
的
與
智
慧
的
力
量
。
在
時
閉
的
歷
程
中
，
人
類
慢
慢
嘗

試
去
把
宗
教
理
性
化
，
並
且
為
了
支
持
信
念
而
尋
找
一
些
論
證
;
但
是
，
這
些
論
證
之
大
部
分
都
會
是
在
批

判
的
分
析
之
前
站
不
住
的
。
這
→
點
他
認
為
對
於
洛
克
與
克
拉
克
及
其
他
的
形
上
學
家
所
引
用
的
論
證
來
說
，

都
是
真
的
。
然
而
，
人
類
有
一
種
假
的
自
發
的
傾
向
企
們
自

E
B
-
-毯
。
E
S
g
g
Z
D

已
。
自
己
去
把
世
界
視

為
展
示
出
設
計
之
證
撮
，
而
且
，
只
要
我
們
不
再
說
更
多
的
東
西
，
我
們
這
樣
說
並
非
是
不
合
理
的
，
帥
，

.439.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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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現
象
之
原
因
會
是
什
麼
，
這
個
原
因
或
這
些
原
因
可
能
與
我
們
所
謂
的
智
力
具
有
某
→
種
類
比
。
但
是
，

長
遠
來
說
，
世
界
是
一
個
不
可
思
議
的
神
秘
，
而
且
我
們
不
可
能
對
於
終
極
的
原
因
擁
有
任
何
確
定
的
知

議
。

西洋哲學史

讀
者
很
可
能
期
望
對
於
休
誤
是
否
被
靚
為
是
一
個
無
神
論
者
，
一
個
不
可
知
主
義
者
或
是
一
個
有
神
論
者

之
問
題
，
有
一
個
明
白
的
答
案
。
但
是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並
不
容
易
給
出
一
個
「
明
白
的
答
案
」
。
正
如
已
經

提
到
過
的
，
他
拒
絕
去
承
認
上
帝
存
在
之
形
上
學
的
論
證
之
妥
截
住
;
也
就
是
說
，
他
拒
絕
去
容
受
上
帝
之

存
在
是
可
被
解
證
的
。
他
們
作
的
就
是
去
考
查
那
設
計
論
證
，
他
視
這
個
論
證
為
導
引
出
那
個
「
宗
教
的
價

設
」
。
從
「
關
於
自
然
宗
教
之
對
話
錄
」
一
書
即
可
明
白
地
見
出
，
他
討
厭
那
主
要
是
基
於
人
類
的
人
工
的
構

造
與
世
界
之
間
的
一
個
類
比
之
上
的
論
證
之
任
何
的
形
式
，
然
而
，
他
承
認
在
世
界
中
有
若
干
原
則
在
運
作
，

帥
，
「
有
機
體
」
(
。
品
B
H
N
R
S
S或
動
物
的
與
植
物
的
生
命
，
本
能

G
B
E
2
)
與
智
力

(
E
o
-
-
s
o
l

口
的
0
)
。
這
些
原
則
乃
是
對
於
秩
序
與
模
式
有
產
生
的
作
用
的
，
而
且
我
們
通
過
經
驗
知
道
它
們
的
後
果
。
但

是
，
這
些
原
則
自
己
以
及
它
們
運
作
之
模
式
，
乃
是
一
些
神
秘
的
東
西
而
且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
然
而
，
通
過
它

們
的
結
果
來
判
斷
，
它
們
之
間
有
類
比
立
處
。
而
且
，
如
果
在
肯
斷
上
帝
之
存
在
時
，
我
們
只
不
過
是
意
謂
去

肯
斷
在
宇
宙
中
的
秩
序
之
終
極
的
原
困
，
很
可
能
具
有
與
智
力
之
某
種
輕
微
的
類
比
，
則
休
誤
是
預
備
去
同
意

這
一
點
的
。
這
並
不
是
在
一
種
定
然
的
否
定
，
即
否
定
在
現
象
以
外
還
有
任
何
東
西
之
否
定
之
意
義
下
的
無
神

論
;
而
且
，
休
誤
也
沒
有
宣
稱
他
自
己
是
一
個
無
神
論
者
。
然
而
這
個
論
點
也
很
難
被
稱
為
是
有
神
論
者
，
最

少
是
除
非
我
們
把
遠
多
於
休
誤
在
他
作
出
的
承
認
時
意
願
它
們
所
表
達
的
東
西
加
進
去
。
它
很
可
以
被
稱
為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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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知
主
義
;
但
是
，
我
們
必
得
記
住
，
休
讓
對
於
一
個
具
有
道
德
的
屬
性
之
人
格
神
(
芯
片
8
5

戶
口
。
3

之
存

在
，
正
如
特
別
地
像
基
督
宗
教
所
描
述
的
，
並
沒
有
採
取
一
種
不
可
知
論
之
狀
態
。
這
方
面
的
事
實
倒
乎
是
這

樣
，
休
議
試
圖
以
一
個
超
然
的
旁
觀
者
的
態
度
，
去
考
查
有
神
論
之
理
性
的
證
物
，
同
時
保
持
著
宗
教
乃
是
建

築
於
敵
示
之
上
的
，
而
這
個
敵
示
是
他
本
人
所
確
定
地
不
相
信
的
。
他
的
研
究
之
結
果
，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的
，
把
這
個
「
宗
教
的
假
設
」
化
約
到
那
麼
貧
乏
的
一
個
內
容
，
使
得
我
們
很
難
知
道
要
稱
它
為
什
麼
東
西
。

正
如
休
誤
非
常
熟
知
的
，
它
乃
是
一
個
化
解
後
的
剩
餘
物
，
很
可
以
被
任
何
一
個
不
是
獨
斷
的
無
神
論
者
接

受
。
它
的
內
容
是
含
糊
的
，
而
且
休
誤
是
有
意
使
它
為
含
糊
的
。

有
些
時
候
，
有
人
會
在
這
個
事
實
方
面
加
以
強
調
，
帥
，
休
誤
把
他
的
注
意
力
基
本
上
都
是
投
注
到
在
英

國
的
作
家
之
中
，
諸
如
克
拉
克
與
布
特
勒

S
E
Z
C

等
作
家
之
中
的
有
神
論
的
論
證
。
這
一
點
的
確
是
實

情
:
但
是
，
如
果
在
這
里
所
被
意
想
的
一
個
涵
蘊
的
結
果
是
，
偎
使
休
誤
熟
悉
那
些
對
於
上
帝
存
在
之
論
證
之

比
較
令
人
滿
意
的
形
構
，
他
將
會
改
變
他
的
心
意
，
那
麼
必
氯
記
住
的
是
，
在
休
誤
的
哲
學
的
原
則
之
下
，
特

別
是
他
對
因
果
性
之
分
析
，
他
不
可
能
在
一
個
可
被
辨
認
的
意
義
之
下
，
接
納
任
何
對
於
有
神
論
之
強
有
力
的

證
明
。
最
後
，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的
是
，
休
誤
對
於
設
計
論
證
之
分
析
，
影
響
康
德
(
閃
S
H
)對
於
這
一
方
面
之

最
後
的
處
理
方
式
，
雖
然
後
者
對
於
有
神
論
的
態
度
，
當
然
是
遠
較
前
者
所
採
納
的
態
度
為
更
積
極
的
。
休
誤

的
思
想
乃
是
當
時
的
神
學
的
論
證
與
辯
護
之
溶
解
劑

2
宮
。
-
S
E
)
，
而
康
德
則
是
試
間
去
把
對
於
上
帝
之

信
念
建
立
在
一
個
新
的
基
礎
之
上
。

.441.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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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懷
疑
主
義

關
於
休
誤
對
懷
疑
主
養

(
m
g
M
M
片
戶
。
眩
目
〉
之
態
度
之
若
平
評
述
，
也
許
可
以
構
成
這
一
章
的
一
個
適
當
的

結
論
。
而
且
，
我
會
通
過
勾
畫
出
休
誤
，
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一
書
中
所
作
的
「
先
行
的
」

(
g
g
g已
O
E
)

與
「
結
果
的
」

(
G
S
B
A
S
E〉
懷
疑
主
義
的
區
分
開
始
。

休
誤
把
先
行
的
懷
疑
主
義
理
解
為
一
種
「
先
行
於
一
切
研
究
與
哲
學
」
@
之
懷
疑
主
義
。
他
引
述
笛
卡
見

式
的
懷
疑

(
C
H
H
O
乳
白
含

5

凸
為
例
，
認
為
這
種
懷
疑
不
但
使
我
們
前
此
所
信
持
的
獨
特
的
信
念
與
意
見
陷

入
模
擬
之
中
，
而
且
使
我
們
用
來
獲
取
真
理
之
機
能
之
能
力
也
陷
入
懷
疑
之
中
。
先
行
的
懷
疑
主
義
之
定
義
，

可
能
暗
示
這
種
懷
疑
的
態
度
可
以
在
非
哲
學
家
的
心
靈
中
產
生
出
來
，
而
不
是
在
那
屬
於
一
種
有
意
地
選
取
的

哲
學
的
方
法
之
一
部
分
的
笛
卡
見
式
的
懷
疑
中
產
生
出
來
。
然
而
，
它
的
確
是
先
行
於
笛
卡
見
式
的
系
統
之
積

極
建
構
的
;
而
且
，
無
論
如
何
，
它
是
為
休
讓
所
選
用
的
例
子
。
他
說
，
依
照
笛
卡
見
的
觀
點
，
我
們
應
當
保

持
一
種
普
遍
的
懷
泉
(
呂

-
S
H
S戶
已
。
每
再
)
，
直
至
我
們
通
過
從
某
一
它
自
己
不
可
以
被
懷
庭
或
不
可
以
是
錯

誤
的
原
創
的
原
理
，
而
推
演
出
的
一
個
推
理
之
串
列
，
來
為
我
們
自
己
作
出
重
新
的
保
證
為
止
。
然
而
，
我
們

並
沒
有
這
樣
的
原
創
的
原
理
。
而
且
，
即
使
有
這
樣
的
原
理
，
除
了
運
用
那
些
同
樣
的
機
能
之
外
，
而
這
些
機

能
之
可
信
性
已
被
我
們
置
於
懷
疑
之
中
的
，
我
們
也
不
可
以
越
過
這
個
原
理
一
步
。
這
一
類
的
懷
疑
主
義
並
不

是
真
實
地
可
能
的
;
而
且
，
如
果
它
是
可
能
的
，
則
它
會
是
不
可
放
藥
的
。
但
是
，
我
們
有
一
種
先
行
的
懷
疑

主
義
之
比
較
溫
和
的
與
合
理
的
形
式
。
這
即
是
說
，
在
追
求
哲
學
的
探
索
之
前
，
我
們
應
當
盡
我
們
的
能
力
把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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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從
一
切
的
偏
見
中
解
脫
出
來
，
而
且
取
得
一
種
毫
無
偏
見
的
狀
態
。
我
們
應
當
以
清
晰
的
及
明
顯
的
原
則

開
始
，
而
且
小
心
地
前
進
，
考
查
我
們
的
推
理
的
每
一
個
步
驟
。
但
是
，
這
只
是
一
般
常
識
之
事
。
沒
有
這
樣

的
謹
慣
與
準
確
性
，
我
們
不
可
能
希
望
在
知
識
方
面
取
得
任
何
確
定
的
進
展
。

結
果
的
懷
疑
主
義
乃
是
「
科
學
與
探
索
之
結
果
的
」
一
種
懷
疑
主
義
@
。
換
言
之
，
它
乃
是
哲
學
家
之
發

現
或
被
假
定
的
發
現
之
結
果
，
凹
，
對
於
我
們
的
心
靈
的
機
能
之
不
可
信
任
之
性
質
，
或
最
低
限
度
，
它
們
之

不
適
合
於
「
在
一
切
它
們
通
常
被
運
用
的
玄
思
之
奇
怪
的
論
題
之
中
」
@
去
達
致
任
何
可
靠
的
結
論
。
而
且
，

它
可
以
被
劃
分
為
關
於
感
官
之
懷
凝
主
義
與
關
於
理
性
之
懷
凝
主
義
。
在
「
人
性
論
」
一
書
中
，
休
誤
先
討
論

關
於
感
官
之
懷
庭
主
義
@
，
但
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一
書
中
，
這
個
處
理
的
次
序
卻
被
倒
過
來
。

在
一
切
時
代
中
的
懷
疑
主
義
者
所
引
用
的
而
被
休
誤
稱
之
為
「
較
為
老
套
的
話
題
」
'
帥
，
去
展
示
感
官

之
明
接
力
是
不
足
信
的
，
在
一
種
概
括
式
的
方
式
之
下
被
揖
除
了
。
他
意
指
這
個
熟
悉
的
例
子
，
即
:
當
一
根

船
槳
部
分
地
浸
在
水
中
時
，
若
起
來
像
是
彎
曲
了
的
或
是
不
直
的
，
以
及
意
指
那
些
從
對
一
個
眼
睛
加
以
壓
力

時
所
產
生
出
的
雙
重
影
像
之
例
子
。
然
而
，
所
有
這
一
類
的
例
子
所
證
明
的
是
，
我
們
可
能
需
要
通
過
理
性
與

通
過
基
於
那
個
體
之
本
性
、
對
象
之
距
離
、
感
官
之
性
向
，
等
等
考
慮
來
斜
正
感
官
之
直
接
的
證
接
。
這
是
我

們
實
際
上
所
傲
的
事
情
，
而
且
這
就
很
足
移
了
。
「
我
們
有
其
他
針
對
感
官
的
更
為
深
遠
的
論
證
，
而
這
些
論

證
並
不
容
受
這
麼
容
易
的
一
個
解
答
。
」
@

人
類
受
到
一
種
自
然
的
衝
動
之
引
導
去
信
賴
他
們
的
感
官
，
而
且
，
從
開
始
以
來
我
們
都
假
定
有
一
個
獨

立
於
感
官
的
外
在
宇
宙
之
存
在
。
進
一
步
，
被
這
種
「
自
然
之
盲
目
的
與
有
力
的
本
能
」
@
所
指
引
，
人
類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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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地
把
通
過
感
官
而
呈
現
的
影
像
當
作
是
外
在
的
對
象
自
身
。
「
但
是
，
所
有
人
類
的
這
種
普
遍
的
及
原
始
的

意
見
，
很
快
就
被
最
軒
微
的
哲
學
所
摧
毀
。
而
且
，
搜
有
一
個
人
當
他
反
省
時
，
會
懷
提
那
些
當
我
柄
說
「
這

所
房
子
」
與
「
那
一
棵
樹
」
時
我
們
所
考
慮
的
存
在
，
只
不
過
是
心
靈
之
中
的
知
覺
以
及
其
他
保
持
齊
一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在
之
轉
瞬
間
逝
的
摹
本
或
表
象
(
品
質B
O
E
R
-
B
M
)。」
@
因
此
，
在
這
個
程
度
之
內
，
哲
學
引

導
我
們
去
反
對
或
脫
離
我
們
的
自
然
的
本
能
。
同
時
哲
學
叉
發
現
它
自
己
處
於
一
個
尷
尬
的
情
境
之
中
，
當
它

被
迫
間
去
對
它
的
觀
點
給
出
一
個
理
性
的
辯
護
。
因
為
，
我
們
如
何
能
移
證
明
影
像
或
知
覺
乃
是
那
些
它
們

自
己
並
不
是
影
像
或
知
覺
之
對
象
之
表
象
?
「
除
了
知
覺
之
外
，
心
靈
再
沒
有
任
何
其
他
東
西
呈
現
在
它
面

前
，
而
且
也
毫
無
能
力
可
以
去
達
到
任
何
它
們
與
對
象
之
連
結
之
經
驗
。
因
此
，
這
樣
的
一
種
連
結
之
假
定
是

在
推
理
方
面
沒
有
任
何
根
基
的
。
」
@
像
笛
卡
見
那
樣
去
求
助
於
神
祇
之
真
實
性
是
毫
無
用
處
的
。
如
果
神
祇

的
真
實
性
真
的
牽
涉
在
內
，
則
我
們
的
感
官
將
會
常
常
是
而
且
完
全
是
不
可
能
出
錯
的
。
再
者
，
如
果
我
們

一
且
對
於
一
個
外
在
的
世
界
之
存
在
發
出
疑
問
，
我
們
如
何
可
以
證
明
上
帝
之
存
在
或
她
的
任
何
屬
性
之
存

在
?
因
此
，
我
們
面
對
一
個
兩
難
論
它
寄
自
自
9
)
。
如
果
我
們
順
從
自
然
之
性
癖
，
我
們
相
信
知
覺
或
影
像

是
外
在
的
對
象
自
身
;
而
這
是
一
個
理
性
所
否
證
的
信
念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說
，
知
覺
或
影
像
是
由
對
象
所

產
生
的
而
且
表
象
出
對
象
，
則
我
們
無
法
基
於
經
驗
之
上
而
得
到
任
何
具
有
說
服
力
的
論
證
'
去
證
明
前
者
事

實
上
是
與
外
在
的
對
象
相
連
結
的
。
「
因
此
，
這
是
一
個
這
樣
的
論
題
，
在
這
個
論
題
之
中
，
當
那
些
比
較
有

深
度
與
較
為
哲
學
的
懷
疑
主
義
者
努
力
去
在
人
類
的
知
識
與
探
索
之
一
切
領
域
內
引
進
一
種
普
遍
的
懷
疑
時
，

他
們
將
會
是
常
常
勝
利
的
。
」

關
於
理
性
之
懷
疑
主
義
，
可
以
涉
及
抽
象
的
推
理
或
涉
及
事
實
方
面
。
依
照
休
議
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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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書
中
的
觀
點
，
對
於
抽
象
的
推
理
之
妥
妓
性
之
主
要
的
懷
疑
主
義
的
反
對
'
是
從
我
們
對
時
間
與
空
間
之
觀

念
考
查
而
衍
生
出
來
的
。
讓
我
們
偎
定
廣
延

(
S
E
E
-。口
)
是
無
限
地
可
分
的
(
戶
口
口
旦
旦
在
玄
印
戶
宮

0
)
。
一

個
被
給
興
的
數
量
X

，
在
它
自
己
內
部
含
有
一
個
比
它
無
限
地
少
的
數
量
Y

。
類
似
地
，
Y
在
它
自
己
內
部
含

有
一
個
比
它
無
限
地
少
的
Z

。
如
此
類
推
，
以
至
無
窮
。
這
一
類
的
一
個
假
定
「
使
人
類
的
理
性
之
最
清
晰
的

與
最
自
然
的
原
則
受
到
震
驚
」
@
。
再
者
，
「
時
間
之
一
個
無
限
數
目
的
真
實
的
部
分
，
一
個
跟
一
個
地
在
相

續
之
中
消
逝
與
結
束
了
，
這
如
此
明
顯
地
是
一
個
矛
盾
，
我
們
會
認
為
沒
有
一
個
人
，
如
果
他
的
判
斷
即
使
未

曾
為
科
學
所
改
進
，
但
也
沒
有
被
腐
化
的
話
，
則
他
絕
不
可
能
去
接
受
這
個
矛
盾
」
@
。

至
於
對
「
道
德
的
證
攘
」
(
目
。
自-
g
E
S
8
)
或
對
關
於
事
實
方
面
之
推
理
之
懷
疑
主
義
的
反
對
，
又

可
以
是
通
俗
的
或
哲
學
的
反
對
。
在
前
者
之
條
目
之
下
，
可
以
包
括
從
不
同
的
人
所
持
的
相
互
地
不
相
容
的
多

樣
的
意
見
、
同
一
個
人
在
不
同
時
間
中
所
持
的
不
同
的
意
見
、
不
同
的
社
畫
與
國
家
之
五
相
矛
盾
的
信
念
，
等

等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反
對
。
然
而
，
依
照
休
誤
的
觀
點
來
說
，
這
三
類
通
俗
的
反
對
乃
是
無
欽
的
。
「
皮
羅
主

義

(
3
月
古
巴

m
E
)或
懷
庭
主
義
之
極
端
的
原
則
，
其
巨
大
的
剋
星
是
行
動
與
運
用
，
以
及
日
常
生
活
之
事

務
。
」
@
也
許
在
教
室
襄
面
去
否
證
這
些
反
對
乃
是
不
可
能
的
，
但
是
，
在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它
們
「
像
輕
煙

一
樣
地
消
失
，
而
且
使
那
最
為
堅
決
的
懷
疑
主
義
者
與
其
他
的
人
一
樣
處
於
同
樣
的
情
況
之
中
」
@
。
更
為
重

要
的
是
哲
學
的
反
對
。
而
在
這
些
反
對
之
中
主
要
的
反
對
是
從
休
護
自
己
對
因
果
性
之
分
析
而
衍
生
出
來
的
一

因
為
，
在
這
個
分
析
之
下
，
我
們
沒
有
任
何
的
論
證
去
證
明
，
由
於
a

與
b

一
直
以
來
都
是
在
我
們
的
過
往
的

經
驗
之
中
相
連
接
的
，
因
此
在
將
來
它
們
也
會
是
類
似
地
相
連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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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
在
休
讓
對
於
那
些
有
關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之
數
學
及
抽
象
推
理
的
觀
點
下
，
他
不
會
在
這
個
領
域

內
同
意
懷
疑
主
義
有
真
實
的
根
攘
。
是
以
，
我
們
君
到
他
說
，
「
任
何
→
個
清
晰
的
、
判
明
的
觀
念
如
何
可
能

含
有
對
它
自
己
或
對
任
何
其
他
清
晰
的
、
判
朗
的
觀
念
為
相
矛
盾
的
成
分
，
這
是
絕
對
無
法
被
理
解
的
;
而

且
，
也
許
這
是
像
任
何
可
以
被
形
構
的
荒
謬
的
命
題
那
樣
地
荒
謬
的
。
是
以
，
沒
有
其
他
東
西
比
諸
這
個
從
幾

何
學
或
數
量
之
科
學
之
若
干
個
詭
論
式
的
結
論
而
生
出
的
懷
疑
主
義
本
身
更
為
懷
疑
主
義
的
，
或
更
為
充
滿
了

懷
疑
與
未
定
性
的
。
」
@
他
試
圖
去
避
免
那
些
對
他
來
說
似
是
引
起
懷
廳
主
義
之
背
反
(
g
Z
D。
自
穹
的
)
，
否

認
空
間
與
時
間
是
在
所
宜
稱
的
那
個
意
義
之
下
為
無
限
地
可
被
分
割
的
@
。
但
是
，
雖
然
他
覺
得
被
逼
去
對
於

抽
象
的
推
理
之
懷
疑
主
義
指
示
出
→
個
理
論
的
答
案
，
在
對
應
那
關
於
感
官
與
關
於
事
實
方
面
之
推
理
之
徹
底

的
懷
疑
主
義
，
他
卻
採
取
一
個
不
同
的
方
法
。
正
如
我
們
在
考
慮
身
體
之
存
在
之
問
題
時
所
已
經
君
到
過
的
，

休
誤
評
述
說
，
在
這
一
點
上
面
，
懷
疑
主
義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是
不
能
移
被
堅
持
的
。
「
只
有
疏
忽
與
不
在
意
可

以
提
供
我
們
任
何
的
補
載
。
由
於
這
個
理
由
，
我
完
全
地
倚
賴
於
它
們
。
」
@
他
的
評
述
，
間
，
行
動
與
運

用
以
及
日
常
生
活
之
事
務
構
成
皮
羅
主
義
之
巨
大
的
剋
星
，
已
在
上
述
關
聯
著
對
推
理
在
事
實
方
面
之
通
俗
的

反
對
時
被
引
述
過
了
。
類
似
地
，
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一
書
中
談
及
推
理
在
事
實
方
面
的
表
現
之
基
本
的
哲

學
的
反
對
之
後
，
他
指
出
說
，
「
在
這
裹
的
正
是
對
於
極
端
的
懷
疑
主
義
之
主
要
的
也
是
最
摧
毀
性
的
反
對
，

郎
，
沒
有
任
何
持
久
的
好
處
可
以
從
它
得
到
，
當
它
保
留
它
的
全
部
的
力
量
與
活
力
。
我
們
只
需
要
追
問
這
樣

的
一
個
懷
疑
主
義
者
，
他
的
意
思
到
底
是
什
麼
?
而
且
，
他
要
透
過
這
一
切
的
奇
怪
的
研
究
所
要
提
議
的
是
什

麼
?
他
立
刻
地
會
若
有
所
失
而
不
知
道
要
怎
麼
樣
來
回
答
。
一
個
各
自
支
持
他
自
己
的
一
套
不
同
的
天
文
學
系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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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的
哥
，
日
尼
式
的
學
者
(
n
S
O
B
-
n
S
)
或
托
勒
密
式
的
學
者

(
2。
古
巴
巴
C
)
都
可
以
期
望
在
他
的
聽
眾
之
中

產
生
一
種
信
念
，
而
這
種
信
念
將
會
保
持
垣
常
的
與
持
久
的
。
一
位
斯
多
亞
派
的
學
者
(
切
阱
。
戶
。
)
或
一
位
伊
比

鳩
魯
派
的
學
者
(
開
M
H
U
E
g口)
會
展
示
出
一
些
原
則
，
這
些
原
則
可
能
不
是
持
久
的
，
但
它
們
會
在
品
行
與
行

為
上
有
一
種
後
果
。
但
是
，
→
個
反
羅
主
義
者
不
可
能
期
望
他
的
哲
學
會
在
心
靈
上
有
任
何
垣
常
的
影
響
力
;

或
者
如
果
它
有
的
話
，
則
他
也
不
能
期
望
它
的
影
響
力
會
是
對
於
社
會
是
有
益
處
的
。
反
之
，
如
果
他
會
承
認

任
何
的
東
西
，
則
他
必
讀
認
假
使
他
的
原
則
是
普
遍
地
及
固
定
地
流
行
者
，
則
一
切
的
人
類
生
活
必
定
毀
滅
。

一
切
的
談
論
，
一
切
的
行
為
都
會
立
刻
停
止
;
而
且
，
人
類
會
保
持
在
一
個
完
全
疲
弱
無
力
的
狀
態
，
直
到
自

然
本
性
之
必
然
需
求
由
於
得
不
到
滿
足
，
才
中
丘
了
他
們
的
可
悲
的
存
在
。
真
的
，
這
樣
毀
誠
性
的
一
個
事
件

一
點
也
不
會
被
憂
懼
。
自
然
本
性
常
常
是
對
於
原
則
來
說
是
過
於
強
大
的
。
」
@
「
人
性
論
」
一
書
中
，
在

談
到
人
類
的
理
性
所
牽
涉
於
其
中
之
多
重
的
背
反
之
強
烈
的
了
解
之
後
，
他
說
:
「
非
常
幸
運
的
是
，
它
是
這

樣
發
生
的
，
由
於
理
性
並
沒
有
能
力
去
驅
除
這
些
陰
霞
，
自
然
自
己
師
是
以
擔
當
這
個
事
情
.•.... 

。
我
吃
晚
飯

，
我
參
與
一
個
雙
陸
的
遊
戲
，
我
與
我
的
朋
友
交
談
而
且
很
愉
快
;
而
且
，
當
我
在
三
或
四
個
小
時
消
遣
之
後

回
到
這
些
玄
想
上
時
，
它
們
顯
得
那
麼
拭
冷
，
而
且
是
曲
解
的
與
可
笑
的
，
使
得
我
不
可
能
在
自
己
心
襄
想
著

再
進
到
它
們
更
深
遠
的
地
方
。
就
是
在
這
裹
，
我
發
覺
自
己
絕
對
地
與
必
然
地
被
決
定
去
像
其
他
的
人
一
樣
，

在
生
活
的
日
常
事
情
之
中
生
活
與
言
談
與
行
動
。
」
@

我
們
可
以
說
，
雖
然
休
護
排
桓
了
他
所
謂
的
「
極
端
的
」
懷
疑
主
義
，
他
接
受
一
種
「
被
盤
和
了
的
」
或

「
學
說
式
的
」
懷
疑
主
義
為
「
飯
是
可
持
久
的
也
是
用
的
」
'
這
種
懷
疑
主
義
有
一
部
分
可
能
是
皮
羅
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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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極
端
的
懷
疑
主
義
)
的
一
個
結
果
，
這
種
皮
羅
主
義
已
被
「
普
通
常
識
與
反
省
所
料
正
過
」
@
。
這
種
被
接

和
了
的
懷
疑
主
義
包
含
了
，
例
如
把
我
們
的
探
索
限
制
於
那
些
我
們
的
心
智
能
力
適
合
去
考
慮
的
論
題
上
。
「

依
我
君
來
，
抽
象
的
科
學
或
解
證
之
唯
一
的
對
象
，
是
數
量
與
數
目
，
而
且
，
所
有
試
圖
去
把
這
些
比
較
完
美

的
一
類
的
知
識
擴
展
到
這
些
界
限
之
外
去
的
，
都
是
純
然
的
詭
辯
與
幻
象
。
」
@
至
於
關
於
事
實
方
面
與
存
在

之
探
索
，
在
這
襄
我
們
是
在
解
誼
之
範
圍
以
外
的
。
「
凡
是
實
然
的
都
可
能
不
存
在
的
。
沒
有
一
個
事
實
之
否

定
可
以
涉
及
一
個
矛
盾
的..•.•• 

。
因
此
，
任
何
存
有
者
之
存
在
只
可
以
通
過
從
它
的
原
因
或
它
的
結
果
之
論
證

來
被
證
朗
;
而
這
些
一
論
證
完
全
基
於
經
驗
之
上
。
如
果
我
們
先
驗
地
推
理
，
則
任
何
事
物
都
可
以
君
起
來
是
能

移
產
生
任
何
事
物
的
。
」
@

神
性
(
早
已
口-
4
)或
神
學
(
岳
。
。
戶
。
"
已
只
要
當
它
是
由
經
驗
所
支
持
的
，
就
擁
有
一
理
性
的
基
礎
。

「
但
是
，
它
的
最
好
的
與
最
堅
實
的
基
礎
乃
是
信
仰
與
神
的
敵
示
。
」
@
我
們
要
怎
麼
樣
去
思
考
這
最
後
的
一

個
命
題
，
我
認
為
已
被
「
關
於
自
然
宗
教
之
對
話
錄
」
弄
得
足
移
清
楚
的
了
。
至
於
道
德
與
美
學
(
休
誤
稱
之

為
「
評
論
」
旦
告
戶
∞
日
)
，
這
些
是
品
味
與
情
操
之
對
象
，
而
非
知
性

(
5
已
。
自S
E

古
巴
之
對
象
。
「
美
|
|

不
管
是
道
德
的
或
是
自
然
的
，
比
較
適
當
地
是
被
感
覺
到
的
，
而
不
是
被
知
覺
到
的
。
」
@
我
們
的
確
可
以
嘗

試
去
確
立
某
個
標
單
，
但
是
，
這
樣
我
們
得
要
考
慮
某
些
經
驗
事
實
，
諸
如
人
類
的
一
般
的
品
味
。

休
誤
著
名
的
結
論
值
得
在
這
里
引
述
出
來
。
「
當
我
們
接
受
了
這
些
原
理
之
後
，
胞
遍
各
圖
書
館
，
我

們
需
要
作
出
些
什
麼
大
破
壞
呢
?
如
果
我
們
拿
起
任
何
一
部
著
作
，
例
如
是
關
於
神
的
或
是
學
院
派
的
形
上
學

的
;
讓
我
們
追
間
，
它
有
沒
有
包
含
任
何
關
於
數
量
或
數
目
的
抽
象
的
推
理
呢
?
沒
有
。
它
有
沒
有
包
含
任
何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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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事
實
與
存
在
方
面
的
實
驗
的
推
理
呢
?
沒
有
。
那
麼
，
把
它
丟
到
爐
火
去
吧
:
因
為
它
除
了
詭
辯
與
幻
象

之
外
，
便
不
可
能
包
含
些
什
麼
東
西
。
」
@

休
誤
對
於
懷
疑
主
義
，
包
括
「
皮
羅
主
義
」
'
與
對
於
疏
忽
和
不
留
心
乃
是
懷
疑
主
義
之
補
毅
等
評
述
，

不
應
當
被
理
解
為
一
種
純
粹
地
冷
諷
的
意
義
，
或
是
指
示
出
這
位
哲
學
家
是
沒
有
誠
意
的
。
在
他
的
眼
中
，
攘

庭
主
義
是
具
有
重
要
性
的
，
一
部
分
是
因
為
它
是
那
個
時
代
的
一
個
現
行
的
爭
論
，
雖
然
在
法
國
比
在
英
國
更

為
流
行
，
而
且
部
分
是
因
為
他
相
當
意
識
到
那
些
隨
著
他
自
己
的
原
則
之
應
用
而
來
的
懷
疑
主
義
的
結
論
。
其

中
的
一
點
是
，
他
認
為
它
是
獨
斷
論
2
a
B
E
U
B
)與
狂
熱
主
義

(
2白
色
。2
日
)
的
一
劑
健
康
的
解
毒
劑
。

的
確
，
「
一
個
真
正
的
懷
庭
主
義
者
會
對
他
的
哲
學
的
懷
疑
，
以
及
他
的
哲
學
的
信
念
，
缺
乏
自
信
的
」
@

他
會
在
他
的
懷
疑
主
義
中
抑
制
獨
斷
論
與
狂
熱
主
義
之
展
現
。
同
時
，
一
個
徹
底
的
懷
疑
主
義
卻
是
在
實
臨
上

不
可
行
的
。
這
個
事
實
並
沒
有
證
明
它
的
錯
誤
;
但
是
，
它
證
明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我
們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依
照

我
們
人
類
的
本
性
之
自
然
的
信
念
或
性
癖
去
行
動
。
而
且
，
這
是
事
物
所
應
當
是
的
模
樣
。
理
性
是
一
溶
化

劑
;
起
碼
，
很
少
東
西
是
它
容
許
為
不
可
動
搖
的
與
不
可
有
疑
問
的
。
而
且
，
哲
學
的
精
神
是
自
由
探
索
之
精

神
。
但
是
，
人
類
的
本
性
遠
不
是
單
由
理
性
所
控
御
與
指
揮
的
。
例
如
，
道
德
乃
是
根
攘
於
感
受
而
不
是
根
攘

於
那
分
析
的
知
性
。
而
且
，
雖
然
哲
學
家
在
他
的
研
究
中
可
以
得
到
懷
疑
主
義
的
結
論
，
意
即
他
君
到
理
性
所

能
移
證
明
的
是
多
麼
小
的
東
西
，
他
同
時
也
是
一
個
人
;
而
且
，
在
他
的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如
果
他
真
的
希
望

去
生
活
，
則
他
是
被
而
且
應
該
容
許
他
自
己
被
那
些
人
類
的
共
同
的
本
性
加
於
他
以
及
其
他
人
身
上
的
自
然
的

信
念
所
控
御
。
換
言
之
，
對
於
任
何
意
圖
去
把
哲
學
轉
為
一
種
信
條
，
一
種
信
念
與
品
行
之
獨
斷
地
被
提
出
的

.449.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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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
休
誤
都
沒
有
多
少
同
情
。
如
果
你
喜
歡
這
樣
說
，
它
是
一
個
遊
戲
;
一
個
休
誤
喜
歡
的
遊
戲
，
而
且
是

一
個
有
它
的
用
處
之
遊
戲
。
但
是
，
長
遠
來
說
，
「
自
然
本
性
常
常
是
對
於
原
則
來
說
是
過
於
強
大
的
」
o
@

「
做
一
個
哲
學
家
;
但
是
，
在
你
的
一
切
哲
學
之
中
，
仍
然
做
一
個
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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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頁
六
=
-
f
A
五
六
三
六
。

他
似
乎
起
碼
在
文
字
上
涵
蘊
著
，
我
們
把
同
一
性
歸
屬
給
我
們
的
知
覺
。
但
是
，
我
們
顯
成
並
沒
有
這

樣
做
，
即
使
我
們
認
持
它
們
是
一
個
持
久
的
主
體
之
行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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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六
章

休
讓

(
三
)

51 

論

休讀〈三〉

休
護
主
要
是
由
於
他
的
知
識
論
的
分
析
，
與
由
於
他
對
因
果
性
及
自
我
典
人
格
同
一
性
之
概
想
之
考
查
而

著
名
;
換
言
之
，
他
主
要
是
由
於
「
人
性
論
」
第
一
部
之
內
容
而
著
名
。
但
是
，
「
人
性
論
」
一
書
卻
被
他

描
述
為
是
一
個
把
推
理
之
實
驗
的
方
法
引
進
到
道
德
的
論
題
去
之
一
個
嘗
試
。
他
在
「
導
一
古
丘
之
中
說
，
在
邏

輯
、
道
德
、
評
論
與
改
治
這
四
個
科
學
之
中
，
「
已
經
包
羅
幾
乎
所
有
可
以
在
任
何
方
面
使
我
們
去
與
它
熟
悉

的
東
西
，
或
能
傾
向
於
使
人
類
的
心
靈
得
到
改
進
或
增
光
的
東
西
」
。
@
而
且
，
他
表
示
得
很
清
楚
，
他
希
望

建
立
起
道
德
的
科
學
(
自
自
己
R
E
E
S
之
基
礎
。
在
第
一
部
結
束
時
，
他
說
及
已
被
引
導
到
幾
個
論
題
之

中
，
這
些
論
題
將
會
「
為
我
們
後
面
的
意
見
清
理
好
一
條
道
路
」
@
，
而
且
，
他
暗
示
「
那
些
陳
列
在
我
面
前

的
哲
學
之
淵
闊
的
深
度
」
。
@
在
第
三
部
開
首
之
處
，
他
宣
稱
「
道
德
乃
是
使
我
們
在
其
他
科
目
中
產
生
最
高

度
的
興
趣
的
一
個
科
目
」
@
。
真
實
地
說
來
，
他
使
用
「
道
德
哲
學
」
(
自
自
己
苦
口
。
8

志
已
一
詞
去
意
謂

人
類
的
本
性
之
科
學
兮
的
戶g
g

丘
宮
白
自

E
E

同
志
，
而
且
，
他
把
這
種
科
學
分
為
對
人
類
之
作
為
三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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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理
的
而
非
一
個
活
動
的
存
有
者
」
之
研
究
，
與
對
人
類
之
「
主
要
地
是
生
而
為
了
行
動
」
之
研
究
@
。
但

是
，
不
可
能
對
於
休
誤
繫
屬
於
一
般
意
義
之
下
的
道
德
哲
學
之
重
要
性
有
任
何
的
懷
疑
。
他
把
自
己
視
為
是
在

繼
續
發
展
沙
甫
慈
白
利

3
E
E
g
z
a
)
、
赫
奇
遜
(
Z
E各
自
。
口
)
、
布
特
勒
S
E
Z
C
等
等
哲
學
家
之
工

作
，
而
且
是
在
為
道
德
典
故
治
作
出
正
如
其
他
的
人
，
諸
如
伽
利
略
(
白
皂
白
8
)
與
牛
頓

(
Z
O章
。
口
)
為
自
然

科
學
所
達
到
的
成
就
。
「
道
德
哲
學
正
處
於
像
自
然
哲
學
，
特
別
是
哥
白
厄

2
8
月
旦
g
m
)
時
代
之
前
的
天

文
學
，
所
處
的
同
樣
的
景
況
之
中
。
」
@
古
代
的
天
文
學
家
發
明
出
一
些
含
有
過
多
不
必
要
的
假
設
之
繁
攘
的

系
統
。
但
是
，
這
些
系
統
最
後
都
讓
位
給
「
某
些
較
為
簡
單
的
與
自
然
的
系
統
」
@
。
是
以
，
休
誤
希
望
去
發

現
那
些
在
人
類
的
倫
理
生
活
中
運
作
的
基
本
的
原
則
。

我
們
曾
君
到
依
照
休
誤
的
觀
點
，
我
們
依
以
行
動
的
基
本
的
假
設
，
那
些
基
本
的
信
念
，
換
言
之
，
那
些

對
實
踐
的
生
活
所
必
賓
的
信
念
，
並
不
是
通
過
知
性
從
理
性
的
論
證
所
抽
釋
出
來
的
結
論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說
人
類
在
關
於
他
們
的
實
踐
的
事
情
上
是
不
推
理
的•• 

它
是
說
一
般
人
的
反
省
與
推
理
都
預
設
那
些
一
它
們
自
己

並
不
是
推
理
之
成
果
之
信
念
。
因
此
，
休
誤
之
同
時
減
低
理
性
在
道
德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這
一
點
並
不
使
人

驚
奇
。
當
然
，
他
是
非
常
意
識
到
我
們
事
實
上
對
於
道
德
的
問
題
與
決
定
作
反
省
、
推
理
與
爭
論
的
;
但
是
，

他
堅
持
道
德
的
區
分
終
極
地
並
不
是
由
推
理
，
而
是
由
感
受
，
由
道
德
的
情
操
(
B
E
n
-
g
E
E
B
C衍
生
出

來
的
。
單
獨
的
理
性
並
不
足
修
成
為
我
們
的
行
動
之
唯
一
的
直
接
的
原
因
。
的
確
，
休
誤
甚
至
說
，
「
理
性

是
，
而
且
應
該
是
情
緒
之
故
隸
，
而
且
理
性
永
遠
不
能
移
假
裝
為
擁
有
任
何
其
他
的
職
務
，
而
不
是
去
為
它
們

服
務
以
及
服
從
它
們
」
。
@

西洋哲學史



稍
後
我
將
會
回
到
道
德
的
情
操
之
論
題
上
去
，
而
且
會
回
到
休
讓
對
於
理
住
在
道
德
之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之
觀
點
上
去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銘
記
於
心
這
個
一
般
的
事
實
，
帥
，
他
強
調
在
人
類
的
道
德
生
活
之
中
我
們

可
稱
之
為
人
類
的
本
性
之
情
感
的
側
面
之
角
色
，
我
們
可
以
比
較
容
易
地
理
解
為
什
麼
在
進
到
「
人
性
論
」
一

書
第
三
部
中
的
倫
理
學
之
範
圍
之
前
，
他
把
那
長
篇
的
第
二
部
用
於
對
情
緒

(
U
S
S
D
C之
一
個
討
論
。
我

並
不
打
算
以
詳
盡
的
方
式
進
入
他
對
這
個
論
題
之
論
述
;
但
是
，
最
低
限
度
某
些
關
於
它
的
東
西
應
當
被
說

及
。
然
而
，
在
這
樣
做
之
前
，
也
許
同
時
可
以
指
出
的
是
，
「
情
緒
」
一
詞
並
不
是
被
休
誤
用
來
單
純
地
指
謂

不
受
節
制
的
情
感
之
爆
發
，
正
如
當
我
們
說
及
某
人
忽
然
暴
怒
。
正
如
這
段
時
期
的
其
他
哲
學
家
一
樣
，
這
個

詞
按
他
用
來
包
括
情
感

(
0日
。
泣
。
因
)
與
一
般
的
好
惡
(
民
p
o
g
)
。
他
是
關
切
於
分
析
人
類
的
本
性
之
情
感

的
側
面
，
視
之
為
行
動
之
一
個
根
涼
，
而
不
是
關
切
於
對
沒
有
節
制
的
情
緒
作
教
化
。

休誤(三〉

二
、
情
緒
，
直
接
的
與
間
接
的

.457. 第十六章

正
如
我
們
在
第
十
四
章
所
談
過
的
，
休
誤
區
分
感
覺
之
印
象

(
5
-
U
H
o
g
-

。
口
的
皂
白
白
白
丘
。
口
)
與
反
省
之

印
象

(
5
-
u
g
帥
的
古
巴
巴

B
E
O
O
E
S
。
這
即
是
等
同
於
區
分
原
初
的
印
象
Q
Z
B
R
U
L
B
M
U
H
B

昔
日
)
與
次
出

的
印
象
兮
g
g
E
H

呵
戶
自M
U
H
O
m
m

戶
。
口
間
)
。
「
原
初
的
印
象
或
感
覺
之
印
象
，
乃
是
沒
有
任
何
在
靈
魂
中
生
出
的

先
行
的
知
覺
之
印
象
，
而
是
從
身
體
之
構
造
、
從
一
兀
精

(
S
E
且
也
目
前
名
或
從
對
象
之
應
用
於
外
在
的
器
官

所
生
出
的
。
次
出
的
或
反
省
的
印
象
，
乃
是
從
某
些
這
些
原
初
的
印
象
而
出
來
的
，
或
是
直
接
地
或
是
通
過
它

的
觀
念
之
介
入
而
出
來
的
。
屬
於
第
一
類
的
是
一
切
感
官
之
印
象
，
以
及
一
切
身
體
上
的
痛
苦
與
快
樂
:
屬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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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類
是
情
緒
，
與
其
他
相
似
於
它
們
的
情
感
。
」
@
例
如
，
一
個
身
體
上
的
痛
苦
，
諸
如
關
節
之
痛
苦
，
可

以
產
生
像
悲
傷
、
希
望
與
恐
懼
之
類
的
情
緒
。
由
是
，
我
們
有
一
些
從
一
個
原
初
的
或
初
步
的
印
象
，
那
某
一

個
身
體
上
的
痛
苦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情
緒
，
或
次
出
的
印
象
。

我
曾
經
指
出
，
休
誤
使
用
「
情
緒
」
一
詞
去
概
括
一
切
的
情
感
或
好
惡
，
而
沒
有
把
它
局
限
於
不
受
節
制

的
情
感
之
那
些
爆
發
的
情
況
。
但
是
，
這
襄
需
要
加
一
限
定
。
因
為
，
他
區
分
開
平
靜
的
與
激
烈
的
反
省
的
或

次
出
的
印
象
。
在
行
動
中
，
在
藝
術
品
之
中
，
以
及
在
自
然
的
對
象
之
中
對
美
與
醜
之
感
受
，
屬
於
第
一
類
，

而
愛
與
恨
、
喜
與
悲
則
屬
於
第
二
類
。
的
確
，
休
誤
承
認
，
「
這
個
區
分
遠
不
是
精
確
的
」
@
'
由
於
詩
歌
與

音
樂
之
狂
熱
可
以
是
非
常
強
烈
的
，
而
「
其
他
的
那
些
印
象
，
適
當
地
被
稱
為
情
緒
之
印
象
，
可
以
蛻
化
成
為

這
樣
溫
和
的
一
種
感
情
，
以
至
在
一
種
方
式
之
下
成
為
不
可
以
知
覺
到
的
」
@
。
但
是
，
我
的
論
點
是
，
他
在

這
襄
似
乎
把
「
情
緒
」
一
詞
限
制
於
他
所
謂
的
激
烈
的
反
省
的
印
象
。
而
且
，
這
是
一
個
理
由
為
什
麼
我
指

出
，
在
我
的
前
述
的
陳
述
需
要
一
個
限
定
。
同
時
，
這
些
一
「
激
烈
的
」
情
感
，
或
在
一
個
限
制
了
的
意
義
之
下

的
情
緒
，
並
不
必
然
地
是
毫
無
秩
序
的
。
休
護
正
在
想
及
的
是
強
度

G
E
B
E
5
.. 
他
不
是
在
作
一
道
德
的

判
斷
。這

些
情
緒
被
休
誤
區
分
為
直
接
的
與
間
接
的
情
緒
。
前
者
乃
是
那
些
直
接
地
從
快
樂
或
痛
苦
之
經
驗
生
起

的
情
緒
;
而
休
議
提
及
欲
望
，
厭
惡
、
悲
傷
、
快
樂
、
希
望
、
恐
懼
、
失
望
與
安
全
感
。
例
如
，
關
節
之
痛
苦

產
生
直
接
的
情
緒

2
宵
。
且
可
自
由
戶
。
口
)
。
休
誤
同
時
也
提
及
一
些
直
接
的
情
緒
，
它
們
生
出
「
於
一
完
全
不
能

被
說
明
的
自
然
的
衝
動
或
本
能
。
屬
於
這
一
類
的
是
對
我
們
的
敵
人
作
懲
罰
之
欲
望
，
與
對
我
們
的
朋
友
之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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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福
之
欲
望
;
饒
餓
、
向
愁
，
以
及
其
他
發
種
的
身
體
方
面
的
慾
墓
。
」
@
這
些
一
情
緒
被
一
責
為
是
去
產
生
善
與
惡

(
帥
，
快
樂
與
痛
苦
)
，
而
不
是
像
其
他
的
直
接
的
情
緒
那
樣
是
從
善
與
惡
所
引
生
出
來
的
。
間
接
的
情
緒
(

z
a
g
B

穹
的
泣
。
口
的
)
並
不
是
簡
單
地
從
快
樂
或
痛
苦
之
感
受
而
生
起
的
;
它
們
生
起
於
休
讓
所
謂
的
「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一
個
雙
重
的
關
係
」
。
@
他
的
意
思
最
好
能
的
伊
通
過
運
用
例
于
，
諸
如
傲
慢
與
自
卑
、
愛
與
恨
，
來
被

說
明
。

休誤(三〉

第
一
步
，
我
們
必
讀
區
分
開
一
個
情
緒
之
對
象
與
一
個
情
緒
之
原
因
。
傲
慢
與
自
卑
之
對
象
是
自
我
(

岳
o
m
O

戶
『
)
，
「
凹
，
我
們
對
它
具
有
一
親
切
的
記
憶
與
意
識
之
相
關
的
觀
念
與
印
象
之
相
續
(
2
8
2印
戶
。ε

」
@
。
不
管
當
我
們
感
受
到
傲
慢
或
自
卑
時
，
我
們
在
心
靈
中
所
會
共
有
的
是
什
麼
其
他
的
對
象
，
它
們
都
常

常
是
在
與
自
己
相
關
聯
之
中
來
被
考
慮
的
。
而
且
，
當
自
我
沒
有
進
入
列
考
慮
之
時
，
不
可
能
有
傲
慢
或
自
卑

可
言
。
但
是
，
雖
然
自
我
是
這
兩
種
情
緒
之
對
象
，
它
卻
不
可
能
是
它
們
的
充
足
的
原
因
。
如
果
它
是
，
則
某

種
程
度
之
傲
慢
將
會
常
常
缺
一
相
應
的
程
度
之
自
卑
所
伴
隨
，
而
且
反
之
亦
然
。
叉
，
愛
與
恨
之
對
象
乃
是
自

我
之
外
的
某
一
個
人
。
依
照
休
誤
的
觀
點
，
「
當
我
們
說
及
自
愛
(
間
已
『l
E
S

〉
時
，
這
並
不
是
一
種
適
當
的

表
示
，
而
它
所
產
生
的
感
覺
也
沒
有
什
麼
東
西
是
共
通
於
那
種
被
一
位
朋
友
或
情
婦
所
激
發
的
溫
柔
的
情
感
」

@
。
但
是
，
其
他
的
那
一
個
人
並
不
是
這
些
情
緒
之
唯
一
的
與
充
足
的
原
因
。
如
果
他
是
，
則
其
中
一
個
情
緒

之
產
生
將
會
涉
及
另
一
情
緒
之
產
生
。

第
二
步
，
我
們
必
鑽
在
一
個
情
緒
之
原
因
之
內
，
區
分
那
運
作
之
性
質
與
它
被
置
於
其
內
之
主
體
。
用
一

個
休
謀
所
指
出
來
的
事
例
，
當
一
個
人
自
負
於
一
座
屬
於
他
的
美
麗
的
房
子
時
，
我
們
可
以
區
分
開
美
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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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
但
旦
河
)
與
房
子
。
兩
者
都
是
自
負
的
情
緒
之
原
因
之
必
要
的
組
成
部
分
，
但
是
，
它
們
最
低
限
度
仍
然
是
可

以
區
別
闊
的
。

第
三
步
，
我
們
必
讀
作
出
下
列
之
區
分
。
傲
慢
與
自
卑
之
情
緒
乃
是
「
不
但
被
一
種
自
然
的
，
而
且
同
時

被
一
種
原
初
的
性
質
所
決
定
去
以
自
我
為
它
們
的
對
象
」
@
。
這
個
決
定
之
但
常
性
與
固
定
性
，
展
示
出
它
的

「
自
然
的
」
性
格
。
傲
慢
與
自
卑
之
自
我
顧
慮(
8月
1
H
a
m
E白色
之
方
向
乃
是
「
原
初
的
」
'
意
思
是
說
，

它
是
基
本
的
而
且
不
可
以
進
一
步
分
解
為
其
他
的
成
素
。
類
位
地
，
愛
與
恨
之
情
緒
之
他
人
顧
慮
(
。
岳O
H
I

片
。
宮
且
古
巴
之
決
定
乃
同
時
是
自
然
的
與
原
初
的
。
但
是
，
當
我
們
從
「
對
象
」
轉
到
「
原
因
」
時
，
即
在
上

述
所
指
示
之
意
義
之
下
的
對
象
與
原
因
，
我
們
發
現
一
個
頗
為
不
同
的
情
境
。
依
然
休
誤
的
觀
點
，
這
些
情
緒

之
原
因
都
是
自
然
的
，
意
即
同
一
類
的
對
象
傾
向
於
引
生
這
些
情
緒
。
例
如
，
不
管
在
人
類
所
可
能
生
活
之
什

麼
世
代
之
中
，
物
質
上
的
擁
有
與
身
體
方
面
之
性
質
，
傾
向
於
引
生
起
傲
慢
與
虛
榮
。
但
是
，
傲
慢
與
自
卑
之

原
因
並
不
是
在
這
個
意
義
之
下
為
原
初
的
，
即
「
通
過
自
然
之
一
個
獨
特
的
條
件
與
基
本
的
構
造
而
適
應
於

這
些
情
緒
」
@
。
這
襄
有
一
個
龐
大
數
目
的
原
因
，
而
且
它
們
之
中
很
多
是
倚
賴
於
人
類
的
工
藝
與
發
明
的

(
例
如
，
房
子
、
傢
俱
與
衣
物
等
)
;
而
且
，
去
骰
定
自
然
本
性
已
預
知
到
而
且
為
每
一
種
可
能
的
原
囡
提

供
一
種
情
緒
，
這
會
是
荒
謬
的
。
是
以
，
雖
然
是
由
於
自
然
的
原
則
使
得
一
個
龐
大
的
多
樣
性
之
原
因
刺
激
起

傲
慢
與
自
卑
，
但
每
一
個
不
同
的
原
因
乃
是
通
過
一
個
不
同
的
原
則
而
適
應
於
它
的
情
緒
，
則
不
是
真
實
的
。

因
此
，
這
個
問
題
是
要
在
各
個
不
同
的
原
因
之
中
發
掘
出
一
個
它
們
的
影
響
力
所
倚
賴
的
共
同
的
成
素
。

在
他
對
這
個
問
題
之
解
答
之
中
，
休
護
動
用
觀
念
之
聯
想

(
g
g旦
旦
。
口
已

E
g
m
)之
原
則
與
印
象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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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想
它
的
的
。o
E
戶
。
口
丘
吉
宮
。
印
的
一
。

5
)
之
原
則
。
當
一
個
觀
念
是
現
在
想
像
力
之
前
時
，
任
何
其
他
的
觀
念

與
它
通
過
相
似
性
、
鄰
接
性
或
因
果
性
而
關
聯
起
的
，
會
傾
向
於
跟
隨
它
而
來
。
再
者
，
「
所
有
相
做
的
印
象

都
是
連
結
在
一
起
的
，
而
且
，
當
其
中
一
個
生
起
時
，
很
快
地
其
他
的
印
象
都
立
刻
地
跟
隨
而
來
」
。
@
(
不

像
觀
念
，
印
象
只
有
通
過
相
似
性
而
被
聯
想
。
)
現
在
，
這
兩
種
聯
想
互
相
協
助
，
而
且
，
「
兩
者
在
一
個

行
動
之
中
結
合
起
來
，
把
一
個
雙
重
的
衝
動
力
賦
于
心
靈
」
@
。
情
緒
之
原
因
在
我
們
內
部
產
生
一
種
感
覺

(
m
g眉
苦
口
)
。
在
傲
慢
之
情
況
中
，
這
是
一
種
快
樂
之
感
覺
，
而
在
「
自
卑
」
或
自
我
貶
低
兮

0
月
l
已
O
M
M
H
O


旦
旦
古
志
之
情
況
中
，
這
是
一
種
痛
苦
之
感
覺
。
而
且
，
這
種
感
覺
或
印
象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和
原
初
的
指
涉
，

指
涉
那
自
我
之
作
為
對
象
或
指
涉
那
自
我
之
觀
念
。
因
此
，
在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間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關
係
(

囡
"
宮
門
缸
片
。
宙
門
戶
。
口
)
。
而
且
，
這
種
關
係
容
許
這
兩
類
的
聯
想
|
|
印
象
之
聯
想
與
觀
念
之
聯
想

!
l

交
匯
之

操
作
。
當
一
個
情
緒
已
被
引
發
時
，
它
傾
向
於
通
過
相
似
的
印
象
之
聯
想
之
原
則
所
共
的
力
量
，
喚
出
一
個
連

續
系
列
之
相
似
的
情
緒
。
再
者
，
通
過
觀
念
之
聯
想
之
原
則
所
共
的
力
量
，
心
靈
很
容
易
地
從
一
個
觀
念
(
例

如
說
，
傲
慢
之
原
因
與
對
象
之
一
個
倒
面
之
觀
念
〉
過
轉
到
另
一
個
觀
念
。
而
且
，
這
兩
個
運
動
互
相
增
援
，

由
於
它
們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O
R
B
-
m
H
-
8
)

，
心
靈
很
容
易
從
其
中
的
一
組
過
轉
到
另
外
的
一
組
去
。
偎
設
一

個
人
因
為
由
另
一
個
人
而
來
的
傷
害
而
受
苦
，
而
且
這
在
他
之
內
部
已
產
生
一
種
情
緒
。
這
種
情
緒
(
一
個
印

象
)
傾
向
於
在
他
的
內
部
喚
起
相
似
的
情
緒
來
。
而
且
，
這
個
運
動
受
到
這
個
事
實
之
幫
助
，
帥
，
這
個
人
對

於
這
個
情
緒
之
對
象
與
原
因
之
觀
念
傾
向
於
喚
起
其
他
的
觀
念
，
而
這
些
觀
念
則
叉
再
與
印
象
相
關
聯
起
來
。

「
當
一
個
觀
念
產
生
一
個
印
象
，
這
個
印
象
與
另
一
個
印
象
相
關
聯
，
而
這
個
印
象
又
與
一
個
觀
念
相
連
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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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觀
念
是
與
第
一
個
觀
念
相
關
聯
，
則
這
兩
個
印
象
必
定
是
在
一
個
意
義
之
下
為
不
可
分
的
，
而
且
也
不
會

有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
在
這
個
情
況
中
其
中
的
一
者
是
沒
有
另
外
一
者
所
跟
隨
著
的
。
」
@

休
議
之
意
間
很
明
顯
地
是
要
以
最
少
的
原
則
之
助
，
來
說
明
人
類
之
復
雜
的
情
緒
的
生
活
。
在
處
理
間
接

的
情
緒
之
時
，
與
處
理
從
一
個
情
緒
過
渡
到
另
一
個
情
緒
之
時
，
他
對
聯
想
之
眾
多
的
原
則
作
出
使
用
。
我
說

「
眾
多
的
原
則
」
而
不
是
「
一
個
原
則
」
，
因
為
他
的
觀
點
是
認
為
，
觀
念
之
聯
想
自
身
並
不
足
移
去
生
起
一

個
情
緒
來
。
因
此
，
他
把
間
接
的
情
緒
說
成
為
是
生
起
於
「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一
個
雙
重
的
關
係
它
已
。

Z
E
O

Z
E
H
戶
。
口
)
」
，
而
且
，
他
把
從
這
樣
的
一
個
情
緒
到
另
外
的
一
個
情
緒
之
過
渡
公E
E
E

。
5

解
釋
為
是
互

相
聯
想
的
觀
念
與
印
象
之
匯
同
的
操
作
的
一
個
結
果
。
但
是
，
他
同
時
強
調
同
情
共
感

(
4
B冒
岳
明
)
在
我

們
的
情
緒
的
生
活
中
之
影
響
力
;
而
且
，
我
們
必
贊
說
及
這
個
題
材
的
一
些
事
物
。

西洋哲學史

三
、
同
情
其
感

我
們
對
其
他
人
的
情
緒
之
知
識
，
是
通
過
對
這
些
情
緒
之
後
果
之
觀
察
而
得
到
的
。
「
當
任
何
的
好
惡
通

過
同
情
共
感
(
的
同
自
習
岳
己
而
被
引
介
進
來
，
它
首
先
只
是
通
過
它
的
結
果
與
那
些
傳
達
它
的
一
個
觀
念
之
鼓

勵
與
言
談
中
之
外
在
的
記
號
而
被
知
曉
。
」
@
現
在
，
觀
念
與
印
象
之
間
的
差
異
己
由
力
量
與
生
動
性
等
語
詞

來
界
定
。
因
此
，
一
個
生
動
的
觀
念
可
以
轉
變
為
一
個
印
象
。
而
且
，
這
一
點
正
是
在
同
情
共
感
之
情
況
中
所

出
現
的
。
一
個
通
過
對
於
它
的
結
果
之
觀
察
而
產
生
之
情
緒
之
觀
念
，
「
即
刻
地
被
轉
變
為
一
個
印
象
，
而
且

獲
得
這
樣
一
個
程
度
之
力
量
與
生
動
性
，
以
至
成
為
這
個
情
緒
本
身
」
@
。
這
種
轉
變
是
如
何
發
生
的
呢
?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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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預
設
，
「
自
然
在
所
有
人
類
之
間
保
存
了
一
種
極
大
的
相
似
性
，
而
且
，
我
們
永
遠
不
會
指
出
在
其
他
人

之
內
的
任
何
的
情
緒
或
原
則
，
而
我
們
對
於
這
種
情
緒
或
原
則
不
能
在
某
種
這
樣
或
那
攘
的
程
度
之
下
在
我
們

自
己
之
內
找
到
一
種
相
似
的
東
西
」
@
。
除
了
這
種
相
似
性
之
一
般
的
關
係
以
外
，
還
有
其
他
較
為
特
定
的
關

係
'
諸
如
血
錶
闢
係
，
一
個
國
家
之
共
同
份
子
，
使
用
同
一
種
語
言
，
等
等
。
而
且
，
「
當
它
們
結
合
在
一
起

時
，
這
一
切
的
關
係
把
我
們
自
己
人
格
之
印
象
或
意
識
傳
達
到
其
他
人
之
情
緒
之
觀
念
去
，
而
且
使
我
們
在
最

強
烈
的
與
最
生
動
的
方
式
之
下
去
想
像
它
們
」
@
。
對
於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而
言
，
他
自
己
之
自
我
可
以
說
是
親

密
地
而
且
常
常
地
現
存
的
。
而
且
，
當
我
們
觀
察
到
其
他
人
的
情
緒
之
結
果
，
由
是
形
成
這
些
情
緒
之
觀
念

時
，
這
些
觀
念
傾
向
於
轉
變
成
為
印
象
;
帥
，
轉
變
為
類
似
的
情
緒
到
這
個
程
度
，
帥
，
我
們
因
著
某
種
或
各

種
關
係
而
把
它
們
與
我
們
自
己
聯
合
起
來
。
「
在
同
情
共
感
之
中
，
有
一
個
明
顯
的
把
一
個
觀
念
到
一
個
印

象
之
轉
變
。
這
種
轉
變
從
對
象
與
我
們
自
己
之
關
係
所
產
生
出
來
。
我
們
自
己
常
常
是
親
密
地
呈
現
給
我
們

的
。
」
@

叉
，
我
們
可
以
知
覺
一
個
情
感
或
情
感
之
原
因
。
休
議
提
出
君
見
一
個
「
可
怕
的
」
醫
科
手
術
之
預
備
(

當
然
是
沒
有
麻
醉
劑
的
)
例
子
。
這
些
一
可
以
在
觀
察
者
之
心
靈
中
刺
激
起
一
種
恐
怖
之
強
烈
的
情
感
，
雖
然
他

並
不
是
那
個
病
人
。
「
沒
有
其
他
人
的
情
緒
直
接
地
把
它
自
己
按
露
給
心
靈
。
我
們
只
能
感
覺
到
它
的
原
因
或

結
果
。
使
這
些
原
因
或
結
果
，
我
們
推
論
出
那
種
情
緒
;
而
且
，
這
些
原
因
或
結
果
因
而
引
生
出
我
們
的
同
情

共
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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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這
一
切
是
否
適
合
於
休
議
之
現
象
主
義
，
乃
是
可
爭
論
的
。
因
為
，
他
似
乎
是
預
設
了
多
於
通
過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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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心
靈
之
現
象
主
義
式
的
分
析
所
保
證
的
東
西
。
但
是
，
起
碼
清
楚
的
是
，
他
是
很
熟
悉
人
類
之
間
的
親
密
的

連
繫
的
。
而
且
，
他
試
間
去
說
明
情
緒
與
情
感
之
感
染
的
性
格
。
在
事
實
上
，
休
誤
的
世
界
並
不
是
一
個
各
自

分
離
的
人
類
份
子
之
世
界
，
而
是
普
通
經
驗
之
世
界
，
在
這
個
世
界
之
內
，
人
類
相
互
之
間
是
處
於
不
同
程
度

之
相
互
關
係
之
中
的
。
這
是
他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一
點
。
他
們
關
切
的
是
同
情
共
感
之
心
理
上
的
運
作
。
而

且
，
他
是
確
信
同
情
共
感
式
的
交
通
是
情
緒
之
生
起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的
原
因
。

西洋哲學史

四
、
意
志
與
自
由

位
述
了
若
干
關
於
情
緒
之
原
因
與
運
作
之
事
物
後
，
我
們
現
在
可
以
轉
而
考
慮
意
志
(
主
口
)
、
情
緒
與

理
性
之
間
的
關
係
。
而
且
，
首
先
我
們
可
以
追
問
休
誤
理
解
意
志
是
什
麼
，
以
及
他
是
否
承
認
有
自
由
意
志
(

P
O
O
自
苟
且
】
)
。

休
護
把
意
志
說
為
是
快
樂
與
痛
苦
之
一
個
直
接
的
結
果
。
然
而
，
適
當
地
來
說
，
它
並
不
是
一
種
情
緒
。

他
把
它
描
述
為
「
當
我
們
故
意
引
起
我
們
的
身
體
之
任
何
一
個
新
的
連
動
，
或
我
們
的
心
靈
的
一
個
新
的
知
覺

時
，
我
們
所
感
受
到
與
意
識
到
的
→
種
內
部
的
印
象
(
古
S
H
E
-
E

宮
。
m
泣
。
3

」
@
。
它
無
法
被
界
定
，
因

為
它
無
法
被
進
一
步
分
解
，
而
且
也
不
必
對
它
作
進
一
步
之
描
述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立
刻
轉
到
自
由
之
問

題
。

依
照
休
護
之
觀
點
，
動
機

(
B
R
Z
0
)與
行
動
(
m
o
g
S之
間
的
結
合
，
擁
有
我
們
在
物
理
的
運
作
中
，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間
所
觀
察
到
的
同
樣
的
但
常
性
。
進
一
步
，
這
種
巨
常
性
是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影
響
知
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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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
，
但
常
的
連
接
在
物
理
的
運
作
中
影
響
站
住
之
方
式
，
就
是
遣
返
一
，
從
其
中
一
者
之
存
在
，
訣
定
說
們
去
推

論
另
一
者
之
存
在
」
。
@
事
實
上
，
並
沒
有
任
何
已
知
的
情
況
，
此
情
況
進
入
純
粹
地
物
質
的
連
作
之
產
生
，

而
此
種
產
生
不
是
同
時
在
決
意

(
4。
戶
戶
口
。
口
)
中
找
到
的
。
是
以
，
我
們
並
沒
有
良
好
的
理
由
，
把
必
然
性
隸

屬
於
前
者
而
把
它
拒
絕
給
後
者
。
真
的
，
人
類
的
行
為
似
乎
常
是
不
確
定
的
。
然
而
，
當
我
們
的
知
識
增
加
得

更
多
時
，
性
格
、
動
機
與
選
取
之
間
的
連
結
就
成
為
更
清
晰
了
。
無
論
如
何
，
我
們
沒
有
任
何
適
當
的
理
由
去

假
設
有
一
享
有
特
權
的
自
由
之
領
域
，
因
為
在
這
襄
並
沒
有
必
然
的
連
結
。

注
意
到
這
一
點
是
重
要
的
，
凹
，
正
如
對
於
若
干
近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一
樣
，
對
於
休
誤
來
說
，
必
然
性

之
缺
乏
，
意
謂
機
會
(
各
自
8
)
，
由
是
，
去
肯
斷
無
所
偏
之
自
由
，
即
是
說
人
類
的
選
取
是
沒
有
原
因
的
，
而

且
單
純
地
是
由
於
機
會
的
。
「
依
照
我
的
界
定
，
必
然
性
成
為
因
果
性
之
一
個
本
質
的
部
分
;
因
而
，
通
過
移

除
必
然
性
而
來
的
自
由
同
時
移
除
了
原
因
，
而
且
師
等
同
於
機
會
。
由
於
機
會
通
常
地
被
思
想
為
涵
蘊
一
個
矛

盾
，
而
且
最
低
限
度
與
經
驗
直
接
相
反
，
因
此
總
是
有
同
樣
的
論
證
去
反
對
自
由
或
自
由
意
志
。
」
@
不
要
忘

記
，
休
誤
只
承
認
有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
在
這
種
關
係
中
，
值
常
的
連
接
構
成
客
觀
的
成
素
，
而
必
然
的
連
結
構

成
主
觀
方
面
貢
獻
的
成
素
。
一
且
作
出
這
種
規
限
了
的
因
果
性
立
觀
念
，
當
然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
自
由
的
行
動

將
會
是
沒
有
原
因
的
行
動
;
即
是
說
，
如
果
自
由
之
肯
斷
牽
涉
到
必
然
性
之
否
定
。
然
而
，
休
誤
承
認
，
自
由

之
問
題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一
個
語
言
的
問
題

2
品
旦
旦
Z
H
U
B
E
o
g
)
意
即
雖
然
自
由
若
是
以
排
除
必
然
性
這

一
種
方
式
來
界
定
，
則
它
必
氯
投
否
定
，
但
如
果
它
以
另
一
種
方
式
來
界
定
，
則
它
可
以
被
肯
斷
。
例
如
，
如

果
自
由
等
同
於
自
發
性
(
名
。
E
g
o
s
)
，
則
是
有
自
由
的
。
因
為
，
很
清
楚
的
是
，
從
一
個
作
為
理
性
的
行

.465.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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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者
的
人
出
來
一
個
巨
大
數
目
的
行
動
，
是
沒
有
任
何
外
在
的
威
迫
的
。
的
確
，
自
發
性
乃
是
唯
一
的
→
種
自

由
之
形
式
，
這
是
我
們
應
當
有
一
些
興
趣
去
肯
斷
的
。
因
為
，
休
誤
堅
持
說
，
如
果
所
謂
的
自
由
的
行
動
乃
是

由
於
機
會
而
不
是
由
行
動
者
所
產
生
的
，
則
上
帝
或
人
類
之
以
人
類
要
對
壤
的
與
罪
惡
的
行
動
負
責
任
，
以
及

對
行
動
者
進
行
道
德
的
判
罪
，
將
會
是
不
公
平
的
。
因
為
，
這
些
行
動
者
事
實
上
完
全
不
是
在
任
何
適
當
的
意

義
下
之
行
動
者
。
明
顯
地
，
休
誤
在
這
方
面
的
觀
念
之
妥
放
性
，
倚
待
於
他
的
因
果
性
之
概
想
之
妥
截
住
。

西洋哲學史

五
、
情
緒
與
理
性

在
解
決
了
自
由
(
古
各
自
)
|
|
l除
了
當
它
被
化
約
為
自
發
性
之
外
|
|
之
後
，
休
誤
試
間
去
證
明
兩

個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
第
一
個
命
題
是
，
「
單
是
理
性
永
遼
無
法
能
是
意
志
之
任
何
的
行
動
之
一
個
動
機
」
，
而

第
二
命
題
是
，
理
性
「
在
對
意
志
之
指
導
方
面
永
遠
無
法
反
對
情
緒
」
@
。
他
對
於
這
兩
個
命
題
之
辯
護
，
源

起
於
這
個
事
實
，
帥
，
「
沒
有
什
麼
事
情
更
通
常
地
在
哲
學
中
，
而
且
甚
至
在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被
說
及
的
，

是
情
緒
與
理
性
之
對
抗
，
把
優
先
性
給
予
理
性
，
而
且
肯
斷
只
有
當
人
們
把
他
們
自
己
符
照
於
理
性
所
指
示
的

而
行
動
之
程
度
內
，
他
們
才
是
具
有
美
德
的
」
。
@

首
先
，
在
抽
象
的
理
解
之
意
義
之
下
的
理
性
，
關
切
於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或
解
證
方
面
的
事
，
永
遠
不
是

任
何
行
動
之
原
因
。
「
的
確
，
數
學
在
一
切
的
機
械
的
運
作
之
中
是
很
有
用
的
，
而
且
數
學
幾
乎
在
每
一
門
手

藝
與
職
業
中
都
很
有
用
•• 

但
是
，
這
並
不
是
由
於
它
們
自
身
使
得
它
們
擁
有
任
何
的
影
響
力
。
」
@
它
們
不
會

影
響
行
動
，
除
非
我
們
有
一
個
目
的
或
目
標
，
而
這
個
目
的
並
不
是
由
數
學
所
指
示
或
決
定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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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解
之
第
二
種
運
作
涉
及
的
是
可
能
性
芯
片

o
g
z
5
)

，
不
是
抽
象
觀
念
之
領
域
，
而
是
因
果
地
五
相

關
聯
的
事
物
之
領
域
，
事
實
方
面
之
領
域
。
在
這
里
很
明
顯
的
是
，
當
任
何
對
象
產
生
快
樂
或
痛
苦
，
我
們
感

受
到
一
種
隨
之
而
來
的
吸
引
或
厭
惡
之
情
緒
，
而
且
被
推
動
去
擁
抱
或
迴
避
在
這
個
問
題
中
之
對
象
。
但
是
，

我
們
同
時
也
被
這
個
情
感
或
情
緒
所
推
動
，
在
關
於
那
些
是
或
可
能
是
因
呆
地
與
這
個
原
初
的
對
象
相
闋
的
對

象
作
推
理
。
而
且
，
「
依
照
我
們
的
推
理
之
更
變
，
我
們
的
行
動
也
會
取
得
一
因
之
而
有
的
更
變
」
@
。
但

是
，
控
御
我
們
的
行
動
之
衝
動

(
5
3
己
0
)
只
是
由
理
性
所
指
導
;
它
卻
不
是
由
它
所
生
起
的
。
「
是
從
痛

苦
或
快
樂
之
期
望
使
得
對
任
何
對
象
之
厭
惡
或
性
癖
生
起
來
。
」
@

因
此
，
單
是
理
性
永
遠
無
法
產
生
任
何
行
動
。
而
且
，
休
誤
從
這
一
點
論
斷
他
的
第
二
個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
「
由
於
單
是
理
性
永
遠
無
法
產
生
任
何
的
行
動
，
或
生
起
決
意
，
我
推
論
出
，
這
同
一
個
機
能
亦
同
樣
沒

有
能
力
去
防
止
一
個
決
意
，
或
是
與
任
何
的
情
緒
或
情
感
爭
論
優
先
性
。
這
個
結
果
是
必
然
的
。
」
@
理
性
只

有
通
過
提
出
一
個
在
相
反
方
向
之
衝
動
，
才
能
移
防
止
一
個
決
意
;
但
是
，
這
一
點
已
經
被
前
面
說
過
的
東
西

排
除
了
。
而
且
，
如
果
理
性
並
沒
有
屬
於
它
自
己
之
直
接
的
影
響
力
，
則
它
無
法
抵
禦
任
何
事
實
上
是
擁
有
毅

力
性
之
原
則
，
諸
如
情
緒
。
是
以
，
「
當
我
們
說
及
情
緒
與
理
性
之
對
抗
時
，
我
們
並
不
是
嚴
格
地
並
以
哲
學

方
式
地
來
說
話
。
理
性
是
，
而
且
也
只
應
當
是
情
緒
之
蚊
隸
，
而
且
永
遠
無
法
偎
裝
在
為
它
們
服
務
與
遵
從
它

們
之
外
，
還
有
任
何
其
他
的
職
務
。
」
@

現
在
，
這
似
乎
是
一
個
不
好
採
納
的
詭
論
的
與
古
怪
的
論
點
。
因
為
，
正
如
休
讓
所
承
認
的
，
不
只
是
哲

學
家
們
才
說
及
理
性
與
情
緒
之
間
的
對
抗
。
但
是
，
上
面
所
引
述
到
的
文
字
，
「
我
們
並
不
是
嚴
格
地
並
以

.467. 第十六章



第五卷 .468.

哲
學
方
式
來
說
話
」
'
應
當
加
以
注
意
。
休
誤
並
沒
有
否
認
有
某
些
事
物
是
被
稱
為
理
性
與
情
緒
之
間
的
對
坑

的•• 

他
所
堅
持
的
是
，
當
它
被
這
樣
稱
謂
之
時
，
它
並
沒
有
得
到
正
確
描
述
。
而
且
，
他
對
於
這
個
情
況
之
分

析
必
須
簡
短
地
加
以
說
明
。

休
誤
指
出
，
理
性
運
用
它
自
己
而
沒
有
產
生
任
何
的
感
取
的
情
感
。
現
在
，
這
里
同
時
存
在
著
「
平
和
的

欲
望
與
傾
向
，
雖
然
它
們
也
是
真
實
的
情
緒
，
它
們
在
心
靈
之
中
產
生
很
少
的
情
感
@
，
而
且
它
們
比
較
上
是

通
過
它
們
的
結
果
而
為
人
所
知
，
而
不
是
通
過
直
接
的
感
受
或
感
覺
而
為
人
所
知
」
@
。
這
些
欲
望
與
傾
向
可

以
分
為
兩
種
。
依
照
休
議
之
之
觀
點
，
有
某
些
本
能
，
諸
如
仁
愛

3
g
g
。

-
g
8
)與
怨
恨
(
H
O
m
o
E
B
B
H
)

，

對
生
活
之
熱
愛
與
對
孩
童
之
仁
慈
等
，
都
是
原
初
地
在
我
們
的
本
性
中
植
根
的
。
同
時
也
有
那
種
單
純
地
考
慮

它
之
為
善
或
惡
，
而
對
於
善
之
意
欲
與
對
於
惡
之
厭
惡
。
當
任
何
這
些
情
緒
是
平
和
的
時
候
，
它
們
很
容
易
被

靚
為
是
理
性
之
運
作
，
「
而
且
被
假
定
為
是
從
那
判
斷
真
理
與
錯
誤
之
同
一
個
機
能
而
來
的
」
@
。
平
和
的
情

緒
並
不
見
於
每
→
個
人
，
這
是
真
實
的
。
而
且
，
平
和
的
或
激
烈
的
情
緒
之
是
否
流
行
，
倩
待
於
一
個
人
之
一

般
的
性
格
與
當
前
之
傾
向
。
然
而
，
「
我
們
所
稱
之
為
心
靈
之
力
量
的
，
涵
蘊
著
那
些
平
和
的
情
緒
之
凌
駕
在

那
些
激
烈
的
情
緒
之
上
」
@
。

在
肯
斷
這
個
理
性
之
為
隸
屬
於
情
緒
之
下
之
觀
念
時
，
休
誤
顯
然
地
是
採
納
一
個
反
理
性
主
義
的
論
點
。

不
是
理
性
，
而
是
跟
隨
著
快
樂
與
痛
苦
之
經
驗
之
性
癖
與
厭
惡
才
是
人
類
行
動
之
基
本
的
源
頭
。
理
性
在
人
類

的
活
躍
的
生
命
之
中
掛
演
一
個
角
色
，
但
是
只
是
情
緒
的
一
個
工
具
，
而
不
是
情
緒
的
一
個
獨
一
的
充
足
的
原

因
。
當
然
，
如
果
我
們
單
純
地
考
慮
這
個
理
論
，
凹
，
自
然
的
性
向
而
非
抽
象
推
理
之
結
論
才
是
在
人
類
的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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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之
中
共
有
影
響
力
的
因
子
，
我
們
簡
直
無
法
稱
它
是
一
個
革
命
性
的
或
退
分
的
理
論
。
它
是
相
反
於
蘇
格
拉

底
的
主
知
主
義
訟
。
白
色
G
E
E
-
O
O
H
S
E
E
)
的
，
這
種
主
知
主
義
乃
是
過
分
的
，
而
且
常
常
被
它
的
反
對

者
攻
擊
為
違
反
經
驗
。
休
誤
非
常
清
楚
地
了
解
到
不
但
人
不
是
一
種
演
算
的
機
器
，
而
且
沒
有
他
的
本
性
之
欲

墓
的
與
激
情
的
側
面
，
他
也
不
會
是
一
個
人
。
同
時
，
可
以
爭
論
的
是
，
他
對
無
所
偏
之
自
由
之
否
定
與
他
對

心
理
學
的
決
定
論
官
司
的
Z
H
a門g
戶
已
2
月
目

E
U
B
)
之
肯
斷
，
鼓
勵
他
以
一
種
過
度
的
方
式
去
減
低
在
人
類

的
品
行
之
中
實
踐
的
理
性

Q
S
E
Z
m
H片
。
"
的
。
口
)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六
、
道
德
的
區
分
與
道
德
感

休誤(三)

要
說
沒
有
任
何
的
道
德
的
區
分
(
自
自
己

a
M
H
E旦
g
m
)，
乃
是
一
個
與
經
驗
、
普
通
常
識
和
理
性
都
不
協

調
的
意
見
。
「
不
管
一
個
人
之
冷
漠
是
多
麼
的
深
重
，
他
必
定
常
常
被
正
當
(
但
∞
F
C
與
錯
過
(
司
g
a
)
之

形
像
所
感
動
•• 

而
且
，
不
管
他
的
偏
見
是
那
麼
地
頑
固
，
他
必
須
承
認
，
其
他
的
人
是
可
以
感
受
到
類
似
的
印

象
的
。
」
@
但
是
，
雖
然
每
個
人
都
作
出
某
些
道
德
的
區
分
，
這
些
區
分
之
基
礎
卻
是
值
得
爭
論
的
。
它
們
是

否
像
某
些
人
所
宜
稱
的
，
是
基
於
理
性
的
，
是
以
它
們
對
於
每
一
個
理
性
的
存
有
者
公
主
。
B
H
Z

古
巴
都
是

相
同
的
?
或
者
，
它
們
是
否
像
另
一
些
人
所
宣
稱
的
，
乃
是
建
基
於
一
種
道
德
感
或
道
德
的
情
接
(
白
自
己

m
g
8

月

B
R
E
B
C

的
，
建
立
在
「
人
類
之
獨
特
的
結
構
與
構
造
之
上
的
」
@
?
每
個
理
論
都
可
以
被
提
供

對
它
有
利
之
論
證
。
在
一
方
面
，
也
可
以
說
在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與
在
哲
學
之
中
，
關
於
善
與
惡
，
對
與
錯
之
爭

論
時
常
發
生
。
而
爭
論
者
各
自
提
出
對
他
們
的
觀
點
有
利
之
理
由
出
來
。
而
且
，
除
非
道
德
的
區
分
是
從
理
性

.469. 第十六章



第五卷﹒ 470.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否
則
這
一
類
的
討
論
如
何
可
以
發
生
，
並
被
接
受
為
-
種
正
常
的
與
有
意
義
的
行
為
呢
?
另

一
方
面
，
也
可
以
爭
論
說
，
美
德
之
本
質
是
可
親
的
或
可
愛
的
，
而
罪
惡
之
本
質
則
是
可
惜
的
。
而
且
，
這
一

類
特
殊
的
形
容
詞
之
賦
予
，
必
定
是
情
感
或
情
操
之
表
示
，
而
這
些
情
感
或
情
操
自
身
乃
是
植
根
於
人
之
原
初

的
構
造
之
中
的
。
進
一
步
來
說
，
道
德
的
推
理
之
目
標
或
目
的
是
行
動
，
是
義
務
之
執
行
。
但
是
，
單
靠
理
性

不
可
以
發
動
行
為
。
是
情
緒
或
好
惡
構
成
行
為
之
源
頭
。

在
前
一
節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
依
照
休
議
之
觀
點
，
單
靠
理
性
不
能
移
影
響
行
為
，
而
且
，
情
緒
或
好
惡
才

是
行
動
之
基
本
的
源
頭
。
因
此
，
他
是
在
這
個
程
度
上
接
受
這
第
二
個
理
論
;
郎
，
接
受
一
個
道
德
感
或
道
德

的
情
操
之
理
論
。
然
而
，
他
同
時
並
沒
有
意
圖
去
否
認
，
理
住
在
道
德
方
面
掛
演
一
部
分
角
色
。
是
以
，
他
願

意
表
示
，
「
理
性
與
情
躁
幾
乎
在
一
切
的
道
德
的
決
定
與
結
論
之
中
，
都
是
相
匯
通
的
。
可
能
的
是
，
這
個
最

後
的
判
詞
，
此
判
詞
宣
稱
性
格
與
行
為
之
為
可
親
的
或
可
惜
的
，
值
得
讚
美
的
或
值
得
詛
庸
的
;
此
判
詞
把
榮

譽
或
惡
名
，
贊
許
或
禁
制
之
印
記
飯
印
在
它
們
之
上
;
這
個
判
詞
使
得
道
德
為
一
個
活
躍
的
原
理
，
而
且
使
得

美
德
構
成
我
們
的
幸
福
而
罪
惡
構
成
我
們
的
悲
苦
:
我
說
，
可
能
的
是
，
這
個
最
後
的
判
詞
倚
待
於
某
種
內
部

的
感
覺
或
感
受
之
上
，
而
這
種
感
覺
乃
是
自
然
本
性
使
得
它
在
整
個
種
類
之
中
是
普
遍
的
。
因
為
，
除
此
以
外

還
有
些
什
麼
是
可
以
擁
有
這
種
性
質
之
影
響
力
的
呢
?
但
是
，
為
了
要
為
這
樣
的
一
種
情
操
以
及
對
它
的
對
象

給
子
一
個
適
當
的
辨
認
來
舖
路
，
我
們
發
覺
常
常
很
必
要
的
是
，
應
當
有
許
多
的
推
理
先
行
，
精
細
的
區
分
被

作
出
來
，
正
當
的
結
論
被
抽
釋
出
，
遙
遠
的
比
較
被
形
成
，
復
雜
的
關
係
被
考
查
，
以
及
普
遍
的
事
實
被
固
定

與
確
立
等
。
」
@
例
如
，
我
們
是
在
一
個
行
動
之
不
同
的
側
面
及
與
不
同
的
情
境
之
關
係
之
下
來
考
查
一
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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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而
且
，
拿
它
與
那
些
它
具
有
一
種
初
步
的
相
似
性
之
行
動
來
比
較
。
但
是
，
當
我
們
擁
有
所
謂
的
對
這
一

個
清
晰
的
觀
念
時
，
最
終
極
地
影
響
我
們
的
行
為
的
乃
是
我
們
對
於
這
些
行
動
之
感
受
。

對
於
這
一
方
面
作
進
一
步
的
細
密
的
考
查
，
我
們
發
現
，
休
議
在
「
人
性
論
」
之
中
，
以
及
在
他
對
「
道

德
原
理
之
研
究
」
→
書
所
作
的
第
一
個
附
錄
之
中
，
都
對
道
德
的
區
分
不
是
從
理
性
所
推
衍
出
來
的
宣
稱
，
提

出
詳
盡
的
論
誼
。
「
理
性
或
是
判
斷
事
實
，
或
是
判
斷
關
係
。
」
「
由
於
人
類
的
知
性
之
眾
多
運
作
把
它
們
自

己
區
分
為
兩
類
，
觀
念
之
比
較
與
事
實
之
推
論
，
倘
若
美
德
是
知
性
所
發
掘
出
來
的
，
它
必
定
是
這
兩
種
運
作

中
的
一
種
之
對
象
，
而
且
也
沒
有
能
移
發
掘
它
的
知
性
之
第
三
種
運
作
。
」
@

首
先
，
道
德
的
區
分
不
是
從
理
性
關
涉
於
事
實
方
面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
以
一
個
被
視
為
為
罪
惡
的
行

動
，
例
如
，
有
意
的
謀
殺
來
說
，
在
一
切
角
度
來
考
查
它
，
君
君
你
是
否
能
移
找
到
你
稱
之
為
罪
惡
之
事
實
或

真
實
的
存
在
。
不
管
在
你
處
理
它
的
那
一
種
方
式
之
中
，
你
只
發
現
某
些
情
緒
、
動
機
、
決
意
與
思
想
。
在
這

個
情
況
中
再
沒
有
其
他
的
事
實
。
..•... 

你
永
遠
不
能
移
找
到
它
，
直
至
你
把
你
的
反
省
轉
到
你
自
己
的
心
胸
以

及
找
到
在
你
內
部
對
這
個
行
動
所
生
出
的
一
種
責
罵
之
情
操
為
止
。
這
襄
是
一
個
事
實
;
但
它
是
感
受
之
對
象

而
不
是
理
性
之
對
象
。
它
是
在
你
自
己
之
內
部
的
，
而
不
是
在
對
象
之
中
的
。
」
@
休
讓
所
意
謂
的
是
，
殺
人

之
具
體
的
行
動
，
實
是
或
可
以
是
相
同
於
一
個
謀
殺
的
情
況
的
，
正
如
相
同
於
一
個
有
理
由
的
殺
人
或
根
接
法

臨
的
判
詞
而
執
行
的
情
況
一
樣
。

其
次
，
道
德
的
區
分
也
不
是
從
理
性
之
關
涉
於
關
係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
一
直
以
來
，
某
些
哲
學
家
非
常

努
力
地
去
推
展
的
一
個
意
見
是
，
道
德
是
可
以
容
受
解
證
的
。
」
@
在
這
種
情
形
中
，
罪
惡
與
美
德
必
定
是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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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某
些
關
係
。
如
果
它
是
這
樣
，
則
它
必
定
包
含
相
倒
性
、
對
反
性
、
質
之
程
度
，
或
數
量
與
數
目
之
比
例
。

但
是
，
這
些
關
係
之
在
物
質
的
東
西
之
中
被
發
現
，
與
在
我
們
的
行
動
、
情
緒
與
決
意
中
被
發
現
之
情
形
，
正

是
同
樣
地
那
麼
多
的
。
為
什
麼
在
人
類
之
中
，
亂
倫
被
視
為
是
一
種
犯
罪
的
行
為
，
而
當
動
物
作
出
這
種
行
為

時
，
我
們
卻
不
觀
之
為
道
德
上
犯
錯
的
呢
?
起
碼
在
這
兩
個
情
況
中
，
這
些
關
係
都
是
一
樣
的
。
也
許
可
以
作

出
這
樣
的
回
答
，
帥
，
如
果
是
動
物
所
作
出
來
的
亂
倫
並
不
被
親
為
是
道
德
上
犯
錯
的
，
因
為
它
們
缺
乏
能
移

分
判
它
的
錯
誤
之
理
性
，
而
人
類
卻
可
以
這
樣
分
判
。
依
照
休
議
之
觀
點
，
這
個
回
答
是
毫
無
用
處
的
。
因
為
，

在
理
性
能
移
知
覺
到
這
個
錯
誤
，
這
個
錯
誤
必
須
在
那
襄
被
知
覺
。
推
理
的
機
能
之
缺
乏
，
可
以
阻
礙
動
物
去

知
覺
到
責
任
與
義
務
，
但
是
，
它
卻
不
能
妨
礙
責
任
與
義
務
之
存
在
，
「
因
為
，
要
使
得
它
們
被
知
覺
到
，

它
們
必
須
先
行
地
存
在
。
理
性
必
讀
去
發
現
它
們
，
而
且
永
遠
不
能
移
產
生
它
們
。
這
個
論
證
在
我
的
意
見
之

中
，
值
得
被
衡
量
為
完
全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
」
@
同
類
的
論
證
也
在
「
道
德
原
理
之
研
究
」
一
書
中
出
現
。
「

你
說
，
不
對
，
道
德
包
含
於
行
動
與
正
當
之
規
則
之
關
係
之
中
，
而
且
，
依
照
它
們
之
與
規
則
為
相
同
或
相

反
，
它
們
被
命
名
為
善
惡
。
然
而
，
這
個
正
當
之
規
則
文
是
什
麼
呢
?
﹒
它
包
含
些
什
麼
呢
?
它
如
何
被
決
定

呢
?
你
說
，
通
過
那
考
查
行
動
之
道
德
的
關
係
之
理
性
。
是
以
，
道
德
的
關
係
是
通
過
行
動
與
規
則
之
比
較
而

被
決
定
的
。
而
且
，
這
個
規
則
是
通
過
對
象
之
道
德
的
關
係
之
考
慮
而
被
決
定
的
。
這
不
是
→
個
『
精
美
的
』

推
理
嗎
?
」
@

如
果
我
們
作
出
道
德
的
區
分
，
而
且
，
如
果
它
們
並
不
是
由
理
性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則
它
們
必
績
是
從
感

受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或
是
建
基
於
感
受
之
上
的
。
「
因
此
，
道
德
比
較
適
當
地
是
被
感
受
到
的
，
而
不
是
被
判
斷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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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
@
美
德
引
發
起
一
種
「
儲
快
的
」
印
象
，
罪
惡
則
引
發
起
一
種
「
不
安
的
」
印
象
。
「
一
個
行
動
或
情

接
或
性
格
乃
是
道
德
的
或
罪
惡
的
;
為
什
麼
?
因
為
它
的
出
現
引
生
一
獨
特
的
種
類
之
快
樂
或
不
安
。
」
@
但

是
，
休
誤
堅
持
，
美
德
所
產
生
的
快
樂
與
罪
惡
所
產
生
的
痛
苦
乃
是
→
特
殊
種
類
之
快
樂
與
痛
苦
。
「
快
樂
」

一
詞
涵
蓋
很
多
不
同
類
別
的
感
覺
。
「
一
首
美
妙
的
音
樂
與
之
搞
好
酒
同
樣
地
產
生
快
樂
;
而
且
，
更
進
一
步

來
說
，
它
們
的
美
好
是
單
純
地
由
快
樂
所
決
定
的
。
但
是
，
我
們
會
不
會
因
此
而
說
，
這
瓶
酒
是
和
諧
的
或
這

首
音
樂
有
一
種
美
好
的
味
道
呢
?•...•.• 

而
且
，
並
不
是
每
一
個
從
性
格
與
行
動
生
起
的
快
樂
或
痛
苦
都
是
屬
於

使
得
我
們
贊
許
或
譴
責
的
那
獨
特
的
一
類
之
快
樂
或
痛
苦
。
」
街
道
德
的
情
操

(
B
R
m
H
B
E
E
S
C乃
是

對
於
行
動
或
佳
質
或
性
格
之
贊
許
或
責
罵
之
情
感
。
而
且
，
它
是
無
私
的
。
「
只
有
當
一
個
性
格
被
一
般
地

考
慮
，
沒
有
聯
繫
到
我
們
的
獨
特
的
興
趣
時
，
它
才
產
生
這
樣
的
一
種
感
受
或
情
操
，
使
得
它
被
命
名
為
道
德

地
善
的
或
惡
的
。
」
@
真
的
，
美
感
的
快
樂
也
是
無
私
的
。
但
是
，
雖
然
道
德
的
與
自
然
的
美
很
親
密
地
五
相

相
似
，
我
們
對
於
例
如
一
直
美
麗
的
建
築
物
或
是
一
個
美
麗
的
軀
體
所
席
受
到
的
，
卻
不
是
真
正
所
謂
道
德
的

贊
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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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休
誤
的
「
偎
設
」
'
「
把
美
德
界
定
為•• 

任
何
給
與
一
個
旁
觀
者
一
種
愉
快
的
贊
許
之
情
操
之
心
靈

的
行
動
或
性
質
;
而
且
把
罪
惡
界
定
為
其
反
面
」
@
。
在
關
於
品
味
方
面
沒
有
定
論
可
言
的
原
則
之
下
，
這
個

觀
點
是
否
陷
於
全
然
的
相
對
主
義

(
2古
巴
i
m
g
)之
中
呢
?
明
顯
的
是
，
不
同
的
人
之
道
德
的
判
斷
之
間
常

常
有
差
異
。
但
是
，
休
護
似
乎
認
為
道
德
之
一
般
的
情
操
是
共
通
於
所
有
人
類
的
，
不
但
是
在
一
切
正
常
的
人

都
有
道
德
的
感
受
這
一
意
義
之
下
，
而
且
是
在
這
些
感
受
之
運
作
中
有
某
一
種
基
本
的
一
致
這
一
意
義
之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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憊
共
通
於
所
有
人
類
的
。
當
說
及
對
一
個
獨
裁
者
的
反
叛
之
合
法
性
時
，
他
指
出
，
只
有
普
遍
常
識
之
最
激
烈

的
奎
曲
，
才
可
以
引
導
我
們
去
譴
責
對
壓
迫
之
反
抗
。
然
後
他
叉
說
.• 

「
在
所
有
的
情
況
中
，
人
類
的
一
般
的

意
見
都
具
有
若
干
的
權
威
性
;
但
是
，
在
道
德
之
情
況
中
，
它
是
完
全
地
不
會
有
錯
的
。
而
且
，
它
也
不
會
因

為
人
們
不
能
分
判
地
說
明
它
所
建
基
於
其
上
的
原
則
而
減
低
它
之
不
會
有
錯
之
可
能
。
」
@
如
果
道
德
的
情
操

乃
是
由
於
人
類
心
靈
之
原
初
的
構
造
，
則
有
某
種
基
本
的
一
致
，
乃
是
最
自
然
的
事
。
而
且
，
如
果
道
德
的
區

分
是
建
基
於
感
受
而
非
建
基
於
理
性
之
上
，
則
我
們
不
可
能
超
出
感
受
中
的
一
致
之
外
，
而
祈
求
一
個
進
一
步

的
判
準
。在

「
人
性
論
」
一
書
中
，
休
議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
「
為
什
麼
在
一
般
之
觀
點
或
估
量
之
下
，
任
何
一
個
行

動
或
情
躁
，
都
給
予
某
種
的
快
感
或
不
安
呢
?
」
@
。
但
是
，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之
解
答
有
待
於
對
不
同
的
美
德

之
討
論
之
後
。
因
為
?
很
宵
能
某
一
類
的
行
動
之
激
發
起
道
德
的
情
接
之
理
由
，
不
會
正
好
相
同
於
另
一
類
引

起
同
樣
的
情
躁
之
行
動
之
理
由
。
無
論
如
何
，
正
如
休
誤
在
「
道
德
原
理
之
研
究
」
一
書
中
所
說
的
，
「
我
們

只
能
通
過
追
隨
實
驗
的
方
法
，
與
從
獨
特
的
例
于
之
比
較
演
釋
出
普
遍
的
格
準
'
去
期
望
得
到
成
功
」
@
正
如

我
們
所
君
到
的
，
他
主
張
我
們
稱
之
為
一
道
德
的
判
斷
之
事
物
，
只
不
過
表
示
贊
許
或
不
贊
許
之
感
受
，
而
這

些
感
受
乃
是
作
出
這
個
判
斷
的
人
，
對
於
所
談
及
的
行
動
或
性
質
或
性
格
所
具
有
的
。
而
且
，
在
這
個
意
養
之

下
，
他
堅
持
一
種
倫
理
學
之
情
緒
理
論
兮
目
。
安
。
岳g
a
u
。
但
是
，
追
問
產
生
在
這
個
判
斷
中
被
衰
連
的

感
受
之
原
因
，
仍
是
有
意
義
的
，
縱
使
後
者
並
不
是
一
個
關
於
一
行
動
或
性
質
或
性
格
產
生
這
個
情
感
之
陳
述

。
因
為
，
雖
然
這
個
判
斷
表
達
情
感
而
不
是
作
出
關
於
這
個
情
感
之
原
因
的
一
個
陳
述
，
我
們
很
可
以
作
出
這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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攘
的
陳
述
，
雖
然
它
們
將
會
是
經
驗
的
而
不
是
道
德
的
命
題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以
理
性
的
說
明

(
E
E
E
-
Z
}
M
E
S
H
-

。
口
)
意
謂
一
個
以
更
高
的
或
更
遙
遠
的
原
則
來

作
出
的
說
明
，
則
不
可
能
對
人
類
的
行
動
之
終
極
的
目
的
給
予
一
個
理
性
的
說
明
。
如
果
我
們
追
問
一
個
人
為

何
作
運
動
，
他
可
能
回
答
說
他
意
欲
去
保
持
他
的
健
康
。
而
且
，
如
果
追
問
為
什
麼
他
意
欲
這
一
點
，
則
他
可

能
回
答
說
疾
病
是
痛
苦
的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追
問
他
為
什
麼
他
不
喜
歡
痛
苦
，
則
沒
有
回
答
可
以
說
出
來
。

「
這
是
一
個
終
極
的
目
的
，
而
且
是
永
遠
不
被
引
證
到
任
何
其
他
的
對
象
去
。
」
類
傲
地
，
如
果
對
一
個
問
題

之
回
答
是
以
快
樂
來
提
出
的
，
則
去
追
問
快
樂
為
什
麼
被
意
欲
乃
是
沒
有
用
的
。
「
在
這
襄
不
可
能
有
一
無
限

的
進
程
;
而
且
常
常
可
以
有
一
個
事
物
是
另
一
個
事
物
被
意
欲
之
理
由
，
這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
某
些
東
西
必
讀

由
於
它
自
身
之
嚴
故
而
是
可
欲
的
，
而
且
是
由
於
它
與
人
類
的
情
操
或
好
惡
之
直
接
的
相
符
或
一
致
而
為
可
欲

的
。
」
@
這
個
考
慮
可
以
應
用
到
美
德
上
。
「
現
在
，
由
於
美
德
是
一
個
目
的
，
而
且
是
由
於
它
自
身
之
緣

故
，
沒
有
費
用
或
獎
賞
，
單
純
地
為
了
它
所
傳
達
的
直
接
的
滿
足
感
，
而
是
可
欲
的
，
因
此
，
需
要
的
是
有
某

種
情
操
是
它
所
感
動
的...... 

而
這
種
情
操
區
分
出
道
德
的
善
與
惡•••••• 

。
」
@
但
是
，
我
們
可
以
追
問
為
什
麼

這
個
或
那
個
獨
特
的
行
動
之
路
數
，
產
生
道
德
的
滿
足
感
，
而
且
由
是
被
評
估
為
是
美
德
的
。
休
誤
強
調
功
教

(
Z
E
S
)之
重
要
性
，
而
且
在
這
一
方
面
，
乃
是
功
利
主
義
者

(
E
E
S
E口
岳
之
先
驅
。
但
是
，
他
並
沒
有

把
功
妓
弄
成
是
道
德
的
贊
許
之
唯
一
的
根
源
。
然
而
，
他
給
與
功
裁
之
意
義
與
他
賦
予
它
之
重
要
性
之
程
度
，

最
好
通
過
某
些
獨
特
的
美
德
之
考
慮
來
加
以
例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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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仁
愛
與
功
效

讓
我
們
首
先
討
論
仁
愛

3
8
0
4。
-
2
8
)之
美
德
。
仁
愛
與
慷
慨
信

8

月

2

早
已
到
處
都
刺
激
起
人
類

之
贊
許
與
善
意
。
「
友
善
的
、
溫
厚
的
、
人
道
的
、
慈
悲
的
、
感
恩
的
、
親
切
的
、
慷
慨
的
、
仁
善
的
，
或
相

當
於
它
們
的
形
容
詞
，
都
是
在
一
切
的
語
言
中
被
見
到
的
，
而
且
普
遍
地
表
示
人
類
的
本
性
所
能
移
連
到
的
最

高
的
美
德
。
」
@
進
一
步
來
說
，
當
人
們
稱
讀
一
位
仁
愛
的
與
人
道
的
人
時
，
「
這
襄
有
一
個
從
來
不
會
被
過

度
廣
泛
地
堅
持
的
一
個
情
況
，
帥
，
從
他
的
交
往
與
善
的
行
動
中
對
社
會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幸
福
與
滿
足
」
@
。

這
是
表
示
，
社
會
的
美
德
之
功
敷
「
起
碼
形
成
它
們
的
美
德
之
一
部
分
，
而
且
也
是
贊
許
與
尊
重
之
如
此
的
普

遍
地
被
給
與
它
們
之
一
個
根
源....•. 

。
一
般
來
說
，
在
『
有
用
的
』
這
個
簡
單
的
形
容
詞
之
中
所
涵
蘊
的
，
是

怎
麼
樣
的
贊
許
呢
!
而
在
相
反
的
形
容
詞
之
中
所
涵
蘊
的
文
是
怎
麼
樣
的
譴
責
呢
!
」
@

要
注
意
的
是
，
休
誤
並
沒
有
說
，
仁
愛
被
評
估
為
一
美
德
只
單
純
地
因
為
它
的
功
裁
。
某
些
一
性
質
，
諸
如

謙
恭
，
乃
是
直
接
地
可
悅
的
，
而
沒
有
任
何
對
功
教
之
指
涉
(
對
於
休
議
來
說
，
功
故
意
謂
一
種
產
生
某
些
進

一
步
的
或
未
來
的
善
之
傾
向
)
;
而
且
，
仁
愛
自
己
乃
是
直
接
地
愉
快
的
與
可
恆
的
。
但
是
，
仁
愛
所
引
發
出

來
的
道
德
的
贊
許
，
部
分
地
是
由
它
的
用
處
所
產
生
出
來
的
。

在
進
一
步
進
入
功
教
之
論
題
之
前
，
我
們
應
當
注
意
，
休
誤
以
「
道
德
原
理
之
研
究
」
一
書
的
一
個
附
錄

來
證
明
實
有
仁
愛
這
樣
的
事
物
，
或
是
說
，
所
謂
的
仁
愛
並
不
純
然
地
是
自
愛
兮

0
月
1
戶
。2
)
的
一
個
被
歪
曲

了
的
形
式
。
以
仁
愛
實
在
只
是
自
愛
的
一
個
形
式
之
觀
點
，
可
以
由
廉
價
的
犬
儒
學
派
(
的
冒
名
的
同
旦
旦
聞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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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到
一
種
去
保
存
道
德
的
生
活
之
真
實
性
而
同
時
提
供
在
我
們
稱
之
為
仁
愛
之
獨
特
的
形
式
表
現
之
自
愛
之

方
式
的
一
個
分
析
之
哲
學
的
嘗
試
。
但
是
，
休
議
排
拒
這
種
觀
點
的
一
切
形
式
。
在
一
方
面
，
「
那
可
以
被
隸

屬
於
任
何
的
現
象
之
最
簡
單
與
最
明
顯
的
原
因
，
很
可
能
是
那
真
正
的
原
因
」
@
。
而
且
，
確
實
在
這
些
例
子

之
中
，
相
信
一
個
人
是
受
無
私
的
仁
愛
與
人
性
所
鼓
舞
，
比
諸
相
信
他
是
受
某
些
自
愛
之
歪
曲
的
考
慮
所
激
發

而
在
一
種
仁
愛
的
方
式
之
中
行
動
，
是
遠
為
簡
單
得
多
的
。
另
一
方
面
，
甚
至
動
物
有
時
也
表
現
出
一
種
仁

慈
，
而
並
沒
有
任
何
的
偽
裝
或
人
工
的
河
疑
之
處
。
而
且
，
「
如
果
我
們
接
受
在
那
些
比
較
低
級
的
物
種
之
中

有
一
種
無
私
的
仁
愛
，
我
們
通
過
什
麼
的
一
種
類
比
的
規
則
，
可
以
去
在
比
較
高
級
的
物
種
中
拒
絕
它
之
存

在
?
」
@
進
一
步
來
說
，
我
們
常
常
可
以
在
感
恩
與
友
誼
與
母
性
的
溫
柔
之
中
找
到
無
私
的
情
操
與
行
動
之
印

記
。
一
般
來
說
，
「
一
個
容
許
有
不
同
於
自
我
貪
戀
之
→
種
無
私
的
仁
愛
之
假
設
，
事
實
上
具
有
較
高
的
簡
單

性
，
而
且
比
較
一
個
佯
稱
把
一
切
的
友
誼
與
人
性
都
化
解
為
這
個
後
者
之
原
理
之
位
設
，
更
為
符
應
於
自
然
之

類
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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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有
像
無
私
的
仁
愛
這
一
類
的
東
西
存
在
，
因
此
，
很
明
顯
的
，
當
休
護
發
現
功
敷
或
有
用
是
符
告
於

仁
愛
之
道
德
的
贊
許
之
部
分
的
原
因
時
，
他
並
不
是
單
就
對
個
人
自
己
之
有
用
來
著
想
的
。
也
許
當
仁
愛
對
我

們
個
人
方
面
有
益
時
，
我
們
對
它
的
稱
讚
顯
示
得
更
為
敏
捷
;
但
是
，
我
們
也
確
實
時
常
稱
讚
它
，
當
它
並
不

是
如
此
的
時
帳
。
例
如
，
說
們
對
其
他
地
域
的
歷
史
性
的
人
物
所
作
出
的
仁
愛
的
行
動
，
也
會
感
到
道
德
的
贊

許
。
而
且
，
這
是
一
個
「
無
力
的
藉
口
」
，
如
果
我
們
辯
稱
，
當
我
們
感
到
這
種
道
德
的
贊
許
時
，
我
們
是
在

想
像
之
中
把
自
己
轉
移
到
這
個
其
他
的
地
域
和
世
代
去
，
而
且
想
像
自
己
是
從
那
些
在
討
論
中
之
行
動
得
到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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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
之
同
時
代
的
人
。
「
有
用
是
可
悅
的
，
而
且
吸
引
我
們
的
贊
許
。
這
是
被
日
常
的
觀
察
所
接
證
的
事
實
。
但

是
，
有
用
?
為
了
什
麼
?
當
然
是
為
了
某
人
之
利
益
。
然
則
，
是
誰
的
利
益
?
不
只
是
~
我
一
們
自
己
的
;
因
為
，

我
們
的
贊
許
很
多
時
伸
展
得
更
遠
。
因
此
，
它
必
定
是
那
些
被
這
個
被
贊
許
的
性
格
或
行
動
所
助
益
的
人
們
之

利
益
;
而
且
，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
這
些
性
格
或
行
動
，
不
管
是
如
何
的
遙
遠
，
並
非
對
我
們
是
完
全
無
所
謂

的
。
」
@
叉
，
「
因
此
，
如
果
有
用
是
道
德
的
情
接
之
一
個
根
旗
，
而
且
如
果
這
種
有
用
並
不
是
常
常
在
對
自

我
之
關
聯
中
而
被
考
慮
，
則
跟
隨
而
來
的
是
，
任
何
有
貢
獻
於
社
會
之
幸
福
-
之
事
物
，
都
直
接
地
把
它
自
己
推

薦
給
我
們
的
贊
許
與
善
意
。
這
襄
有
一
個
原
則
，
這
個
原
則
相
當
全
面
地
說
明
了
道
德
之
根
源
。
」
@
去
追

問
我
們
為
什
麼
會
有
人
性
或
對
其
他
的
人
有
一
種
同
胞
的
感
受
，
這
一
點
是
不
必
要
的
。
「
這
一
點
被
經
驗

為
是
在
人
類
的
本
性
中
的
一
個
原
則
，
這
即
是
足
侈
的
了
。
我
們
必
鑽
在
某
一
+
點
上
停
，
止
我
們
對
原
因
之
考

查
。
」
@在

堅
持
對
其
他
人
為
有
用
可
以
是
對
我
們
而
為
直
接
地
可
恆
的
'
的
確
，
在
堅
持
「
任
何
有
貢
獻
於
社
會

之
幸
福
之
事
物
都
直
接
地
把
它
自
己
推
薦
給
我
們
的
贊
許
與
善
意
」
'
這
樣
的
堅
持
之
中
，
休
護
似
乎
已
經
修

正
，
或
是
說
，
改
變
了
他
在
「
人
性
論
」
一
書
中
所
提
出
的
觀
點
。
因
為
，
在
那
襄
他
說
，
「
在
人
類
的
心
靈

中
並
沒
有
獨
立
於
個
人
的
性
質
之
外
，
獨
立
於
助
益
或
與
個
人
自
己
之
關
係
之
外
，
而
單
純
是
如
此
的
人
類
之

愛
這
一
類
的
情
緒
」
@
。
的
確
，
另
一
個
人
之
幸
福
或
悲
慘
會
影
響
我
們
，
當
它
並
不
是
距
離
太
遠
而
且
在
生

動
的
色
影
之
下
被
呈
現
出
來
;
「
但
是
，
這
只
純
然
地
是
從
同
情
共
感
而
來
的
」
@
。
而
且
，
正
如
我
們
在

上
一
章
所
君
到
的
，
同
情
共
感
是
以
聯
想
之
原
則
之
幫
助
來
說
明
的
。
但
是
，
在
「
道
德
原
理
之
研
究
」
一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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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觀
念
之
聯
想
之
觀
點
退
到
背
景
之
中
，
而
且
休
誤
堅
持
這
個
觀
點
，
帥
，
其
他
人
的
快
樂
與
痛
苦
之
思

想
，
在
我
們
之
內
直
接
地
激
發
出
人
性
與
仁
愛
之
情
操
。
換
言
之
，
其
他
人
的
快
樂
與
那
些
對
他
們
為
「
有
用

的
」
，
在
他
們
之
中
產
生
快
樂
的
東
西
，
是
或
可
以
是
對
我
們
為
直
接
地
可
悅
的
。
而
且
，
沒
有
必
要
回
溯

到
一
種
精
巧
的
聯
想
的
躁
作
去
說
明
利
他
的
情
操
。
一
般
來
說
，
休
誤
在
「
道
德
原
理
之
一
研
究
」
一
書
中
，
傾

向
於
強
調
自
然
的
性
癖
，
而
仁
愛
之
性
癖
乃
是
其
中
的
一
種
。
很
可
能
它
不
是
自
愛
之
衍
生
物
。

4
八
、
公

正

我
們
已
君
到
，
依
照
休
訣
之
觀
點
，
仁
愛
之
功
妓
乃
是
它
嬴
取
我
們
的
道
德
的
贊
許
之
其
中
的
一
個
理

由
。
但
是
，
它
不
是
唯
一
的
理
由
。
然
而
，
他
堅
持
說
，
「
公
共
的
功
裁
是
公
正
C
E
巳
8
)

之
唯
一
的
根

源
，
而
且
，
對
於
這
種
美
德
之
有
益
處
的
結
果
之
反
省
，
乃
是
它
的
優
點
之
唯
一
的
基
礎
」
。
@

-
u

社
會
是
自
然
地
對
人
類
有
利
益
的
。
單
以
他
自
己
之
力
，
一
個
個
體
不
可
能
對
他
作
為
一
個
人
之
需
要
，

誰
r

有
適
當
的
提
供
。
因
此
，
自
我
利
益

(
8月
1
E
H
R
B
G驅
使
人
們
組
成
社
會
。
但
是
，
單
是
這
一
點
不
足
移
。

休
因
為
，
如
果
沒
有
建
立
起
調
節
財
產
之
權
益
之
規
則
，
騷
亂
不
可
免
地
會
在
社
會
中
發
生
起
。
這
里
有
一
個
需

耍
，
一
種
是
社
會
的
所
有
成
員
所
遵
守
的
規
則
，
把
穩
定
性
賦
與
那
些
外
在
的
財
物
之
擁
有
方
面
，
而
且
使

得
每
個
人
可
以
對
他
通
過
他
的
機
緣
與
辛
勤
所
獲
得
的
東
西
有
一
安
寧
的
享
用
...... 

，
我
們
是
通
過
這
個
方
式

來
維
持
社
會
，
而
社
會
對
它
們
的
以
及
我
們
自
己
的
安
寧
與
生
存
，
是
那
樣
地
必
要
的
」
@
。
這
種
規
則
不

應
當
被
理
解
為
一
種
承
諾
。
「
因
為
，
甚
至
承
諾.•.... 

也
是
由
人
類
的
規
則
生
起
的
。
它
只
不
過
是
共
同
利

.479.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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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之
一
種
普
遍
的
感
知
;
這
種
感
知
是
社
會
中
的
所
有
成
員
相
立
之
間
所
表
示
的
，
而
且
這
一
種
感
知
通
過
若
干

規
則
引
領
他
們
去
調
節
他
們
的
行
為
。
」
@
一
且
這
種
規
則

(
n
S
S
E
-
。

5
)

，
即
關
於
禁
絕
對
其
他
人
之
外

在
的
財
物
之
觀
觀
之
規
則
，
已
被
遵
守
之
後
，
「
公
正
與
不
公
正
之
觀
念
立
刻
出
現
」
@
。
然
而
，
休
誤
並
不

是
意
謂
，
有
一
個
財
產
之
權
益
先
於
公
正
之
觀
念
。
他
明
白
地
否
認
這
一
點
。
一
種
「
共
同
利
益
之
普
遍
的
感

知
」
，
在
公
正
與
公
平

(
2且
是
)
之
一
恨
的
原
則
之
中
，
在
公
正
之
基
本
的
法
律
之
中
表
現
出
它
自
己
;
而

且
，
「
我
們
的
財
產
(
賢
。
可O
H
H己
只
不
過
是
那
些
財
物
，
而
這
些
財
物
之
但
常
的
擁
有
，
乃
是
由
社
會
於
之

法
律
所
建
立
的
;
郎
，
是
由
公
正
之
法
律
所
建
立
的
。
.•..•• 

公
正
之
根
源
說
明
了
財
產
之
根
源
。
同
一
個
構
想

引
生
了
這
兩
者
。
」
@

因
此
，
公
正
是
建
基
於
自
我
利
益
之
上
的
，
建
基
於
劫
裁
之
一
種
感
知
之
上
。
而
且
，
正
是
自
我
利
益
引

生
出
休
誤
稱
之
為
公
正
之
「
自
然
的
義
務
」

(
B
E
E
-
S口
m
n
z。
回
)
的
東
西
。
但
是
，
是
什
麼
東
西
引
生
出

「
道
德
的
義
務
(
自
自
己
。
巨
它
已
。
自
)
，
或
對
與
錯
之
情
操
」
@
?
或
者
，
為
什
麼
我
們
會
把
「
美
德
之
觀

念
附
加
到
公
正
上
，
而
把
罪
惡
之
觀
念
附
加
到
不
公
正
上
」
@
?
這
個
說
明
可
以
在
同
情
共
感
中
發
現
。
即
使

當
不
公
正
並
不
對
我
們
作
為
受
害
者
那
樣
個
人
地
影
響
我
們
，
它
仍
然
使
我
們
不
快
，
因
為
我
們
認
為
它
對
社

會
是
有
害
的
。
我
們
通
過
同
情
共
感
而
分
享
其
他
人
之
「
不
安
」

(
E
O
B
E
B
C
o
而
且
，
由
於
在
人
類
的

行
動
中
產
生
不
安
之
行
動
激
發
起
不
贊
許
之
感
並
且
被
稱
為
罪
惡
，
而
那
些
產
生
滿
足
感
之
行
動
則
被
稱
為
美

德
，
所
以
我
們
觀
公
正
為
一
種
道
德
上
的
美
德
行
為
，
而
親
不
公
一
種
道
德
上
的
罪
惡
。
「
是
以
，
自
我
刺
益

乃
是
促
使
去
建
立
公
正
之
原
初
的
動
力
•• 

但
是
，
與
公
共
的
利
益
之
同
情
共
感
才
是
那
緊
隨
著
這
個
美
德
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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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誤(三)

德
的
贊
許
之
根
源
。
」
@
教
育
典
故
治
家
及
政
客
之
言
詞
，
會
強
化
這
種
道
德
的
贊
許
;
但
是
，
同
情
共
感
是

基
礎
。休

誤
並
沒
有
提
出
關
於
公
正
之
任
何
的
清
晰
的
界
定
，
而
且
，
對
我
來
說
，
甚
至
沒
有
提
出
關
於
他
是
怎

麼
樣
理
解
這
個
名
詞
之
任
何
真
正
清
晰
的
指
示
。
在
「
道
德
原
理
之
研
究
」
一
書
中
，
他
肯
斷
說
，
「
普
遍
的

和
平
與
秩
序
乃
是
公
正
，
或
是
對
佔
有
其
他
人
之
財
物
之
一
般
的
禁
丘
」
@
;
而
且
在
「
人
性
論
一
書
中
之
公

正
與
不
公
正
之
一
般
的
條
目
之
下
，
他
首
先
考
慮
關
聯
於
財
產
之
事
情
。
他
告
訴
我
們
說
，
「
自
然
之
法
則
」

(
官
趕
回
。
『
口
皂
白
同
志
之
三
個
基
本
的
法
則
是
關
聯
於
財
產
之
穩
定
的
擁
有
權
，
經
過
同
意
之
財
產
之
轉
巷
，

與
承
諾
之
履
行
之
法
則
@
。
然
而
，
很
清
楚
的
是
，
在
他
的
意
見
之
中
，
所
有
的
公
正
之
法
律
，
不
管
是
普
遍

的
或
獨
特
的
，
都
是
建
基
於
公
共
的
功
飲
之
上
的
。

我
們
現
在
可
以
理
解
休
誤
之
稱
公
正
為
一
種
「
人
工
的
」
美
德
，
所
意
謂
的
是
什
麼
了
。
它
預
設
一
種
基
於

自
我
利
益
之
上
的
人
類
的
規
則
。
「
通
過
從
人
類
之
境
況
與
需
要
所
引
生
的
一
種
構
想
或
設
計
之
方
式
」
@
'

公
正
產
生
出
快
樂
與
贊
許
。
公
正
之
感
受
是
從
一
種
規
則
生
起
的
，
而
這
種
規
則
乃
是
在
人
類
的
生
活
中
某
些

「
困
擾
」
(
戶
口
的
。
口
〈

g
z
口

g
C
之
補
赦
。
「
是
以
，
這
個
補
數
不
是
由
自
然
所
衍
生
的
，
而
是
從
構
想
(

月
鬥
戶
口8

〉
所
衍
生
的
;
或
是
更
恰
當
地
來
說
，
自
然
對
於
在
好
惡
中
之
不
規
則
的
與
不
舒
服
的
東
西
，
在
判
斷

與
知
性
之
中
提
供
一
種
補
赦
。
」
@
在
運
用
「
構
想
」
一
詞
時
，
休
誤
不
是
意
謂
，
在
人
類
之
如
他
們
現
在
的

樣
子
之
下
，
我
們
之
是
否
視
公
正
為
一
種
美
德
而
且
把
公
正
之
法
律
制
度
化
，
乃
是
品
味
或
隨
意
的
選
取
之
一

種
純
然
的
事
實
。
「
公
正
與
不
公
正
之
感
知
不
是
從
自
然
衍
生
出
來
，
而
是
人
工
地
，
卻
也
是
必
然
地
，
從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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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
與
A
類
的
規
則
中
發
生
出
來
的
。
」
@
公
正
是
在
這
個
意
義
之
下
是
「
人
工
的
」
'
郎
，
它
是
人
類
的
一
種

發
明
，
被
發
明
去
作
為
人
類
的
自
私
與
貪
婪
，
加
上
自
然
對
他
的
需
求
所
作
出
的
稀
少
的
供
應
，
之
一
種
補
赦

。
如
泉
這
些
條
件
不
出
現
，
則
將
不
會
有
公
正
之
美
德
。
「
通
過
使
得
公
正
為
完
全
地
無
用
一
時
，
你
由
是
完
全

地
破
壞
它
的
本
質
而
且
吊
銷
它
所
要
求
於
人
類
之
義
務
。
」
@
但
是
，
這
些
條
件
事
實
上
出
…
現
，
而
這
個
「
規

則
」
對
於
人
類
之
利
益
乃
是
被
需
求
的
。
「
而
且
，
當
一
種
發
明
是
顯
然
的
而
且
絕
對
她
必
要
的
，
它
可
以
適

當
地
被
認
為
是
自
然
的
，
正
如
任
何
沒
有
思
想
或
反
省
之
干
涉
而
直
接
地
從
原
初
的
原
理
出
來
的
東
西
一
樣
。

雖
然
公
正
之
規
則
是
人
工
的
，
但
它
們
並
不
是
隨
意
的
。
而
且
，
稱
它
們
為
自
然
之
法
則
，
這
一
個
衰
詞
並
非

不
適
當
的
;
如
果
我
們
把
自
然
的
理
解
為
共
通
於
任
何
物
種
的
東
西
，
或
甚
至
如
果
我
們
把
它
局
限
於
去
意
謂

那
與
這
個
物
種
為
不
可
分
的
東
西
。
」
@

當
然
，
公
正
與
公
平
之
獨
特
的
法
律
，
可
以
是
在
對
於
公
共
的
利
益
為
有
害
的
一
種
方
式
之
下
而
運
作

的
，
如
果
我
們
把
們
我
的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某
一
個
獨
特
的
事
例
之
上
。
例
如
，
一
個
毫
無
價
值
的
見
子
可
能
從

一
個
富
有
的
父
親
繼
承
一
份
財
富
，
而
且
把
它
用
在
壤
的
目
的
上
去
。
但
是
，
正
是
公
正
之
普
遍
的
架
構
或

系
統
為
具
有
公
共
的
功
放
的
。
而
且
，
在
這
襄
我
們
發
現
在
像
仁
愛
這
樣
的
一
個
美
德
與
像
公
正
這
樣
的
一
個

美
德
之
間
的
一
個
差
別
。
「
λ
性
與
仁
愛
之
社
會
的
美
德
，
直
接
地
通
過
，
一
種
直
接
的
傾
向
或
本
擋
，
去
施
展

它
們
的
影
響
力
，
而
是
種
傾
向
或
本
能
主
要
地
著
眼
於
這
個
簡
單
的
對
象
，
去
發
動
感
情
，
而
且
不
理
解
任
何

的
一
架
構
或
系
統
，
也
不
理
解
從
其
他
人
之
共
同
表
現
，
模
仿
或
例
子
而
產
生
的
後
果
。

...... 

在
公
正
與
忠
誠
之

社
會
區
安
德
之
情
況
中
則
不
一
樣
。
它
們
是
高
度
地
有
用
的
，
或
確
實
是
對
人
類
之
安
寧
是
絕
對
地
必
須
的
•• 

西洋哲學史



休議(三)

但
是
，
從
它
們
而
產
生
出
來
的
利
益
並
不
是
每
一
個
個
別
的
單
獨
行
動
之
結
果
，
而
是
從
全
體
或
社
會
之
絕
大

部
分
成
員
所
共
許
的
整
個
架
構
或
系
統
所
引
生
出
來
的
。
」
@

因
此
，
休
誤
不
會
容
許
有
獨
立
於
人
類
的
條
件
與
獨
立
於
公
共
的
功
裁
之
外
的
公
正
之
永
恆
的
法
律
。
公

正
只
是
一
種
構
想
，
一
種
發
明
。
同
時
，
它
也
不
倩
待
於
一
個
社
會
契
約

(
g
o
E
g
E
E
O
C之上
，
一
個
承

諾
之
上
。
因
為
，
正
是
公
正
自
己
引
生
出
契
約
與
有
約
束
力
之
承
諾
。
它
倚
待
於
被
感
受
到
的
功
裁
之
上
，
而

且
這
種
功
教
是
真
實
的
。
人
類
是
從
對
他
們
自
己
以
及
公
共
的
利
益
之
關
懷
中
建
立
起
公
正
之
法
律
。
但
是
，

這
種
關
懷
不
是
從
關
於
觀
念
之
永
恆
的
真
必
然
的
關
係
之
推
理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而
是
從
我
們
的
印
象
與
情
感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
因
此
，
公
正
之
感
受
不
是
建
基
於
我
們
的
觀
念
，
而
是
建
基
於
我
們
的
印
象
之
上
的
。
」
@

人
類
在
建
立
公
正
之
一
個
架
構
中
感
受
到
他
們
的
利
益
，
而
且
他
們
對
那
些
補
教
伴
隨
人
類
生
活
之
「
困
擾
」

之
習
俗
的
規
則
感
到
贊
許
。
但
是
，
在
詳
細
作
出
獨
特
的
規
則
時
，
理
性
當
然
被
運
用
了
。
由
是
，
休
誤
把
公

正
之
美
德
收
攝
在
他
的
道
德
理
論
之
一
般
的
模
式
之
下
。
情
感
是
基
本
的
;
但
是
，
這
受
不
表
示
理
性
在
道
德

方
面
沒
有
掛
演
任
何
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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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般
的
評
迷

休
誤
嘗
試
通
過
對
經
驗
的
資
料
之
研
究
，
去
理
解
人
類
之
道
德
的
生
活
。
人
類
作
出
道
德
的
判
斷
，
這
是

清
楚
的
:
它
是
一
個
不
需
要
任
何
證
明
的
一
個
經
驗
的
事
實
。
但
是
，
並
不
是
立
刻
地
就
很
明
顯
的
是
:
當
人

類
作
出
這
些
判
斷
，
他
們
到
底
是
在
作
些
什
麼
東
西
，
而
且
這
些
在
討
論
中
的
判
斷
之
終
極
的
基
礎
是
什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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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此
一
一
哲
學
家
把
價
值
之
判
斷
。
旦
"
B
S
Z
丘
吉
宮

0
)
解
釋
為
是
推
理
之
結
果
，
是
一
個
邏
輯
的
過
程
之
結

論
。
他
們
曾
經
試
圖
去
把
道
德
之
系
統
重
新
建
構
成
一
個
相
似
於
數
學
之
理
性
的
系
統
。
但
是
，
這
一
類
的
一

個
解
釋
，
對
於
事
實
只
有
很
低
度
的
相
似
性
。
當
我
們
對
於
價
值
與
道
德
的
原
則
有
一
個
普
遍
的
同
意
時
，
我

們
可
以
爭
論
，
例
如
，
一
個
獨
特
的
例
子
是
否
隸
屬
於
一
個
指
出
的
原
則
。
而
且
，
在
我
們
作
出
了
一
個
道
德

的
判
斷
之
後
，
我
們
可
以
去
尋
找
理
由
來
支
持
它
。
但
是
，
這
個
提
議
，
間
，
道
德
的
判
斷
最
初
乃
是
理
性
的

西洋哲學史

一
個
結
論
，
是
-
個
相
似
於
數
學
之
演
悍
的
過
程
之
結
論
，
這
個
提
議
並
不
符
合
那
些
可
用
的
贅
料
的
。
當

然
，
在
實
踐
方
面
，
人
類
的
道
德
的
判
斷
是
受
到
教
育
及
其
他
外
在
的
因
子
所
影
響
的
。
但
是
，
如
果
把
這

個
問
題
，
旬
，
是
什
麼
因
子
影
響
一
個
人
去
作
出
一
獨
特
的
道
德
的
判
斷
這
個
問
題
撇
開
不
談
，
很
清
楚
的

是
，
如
果
我
們
注
親
到
具
體
的
道
德
的
經
驗
上
去
，
帥
，
當
一
個
人
作
出
一
個
道
德
的
判
斷
時
，
這
里
有
一
個

直
接
住

C
B
B
O
B自己
之
要
素
，
而
這
個
要
素
並
沒
有
在
倫
理
學
之
理
性
主
義
的
解
釋
中
得
到
說
明
。
道
德

比
較
相
似
於
美
學
(
g
g
v
E
5
)，
多
於
相
似
於
數
學
。
去
說
我
們
「
感
受
」
價
值
，
比
較
真
實
於
去
說
，
我

們
是
通
過
一
個
由
抽
象
的
原
則
而
來
的
邏
輯
的
推
理
之
過
程
，
而
演
繹
出
價
值
或
達
到
我
們
的
道
德
的
判
斷
。

在
喚
起
對
於
道
德
的
判
斷
之
中
的
直
接
世
之
要
素
之
注
意
時
，
休
誤
是
在
強
調
一
個
很
有
價
值
的
論
點
。

但
是
，
在
他
對
這
一
方
面
之
進
一
步
的
論
述
之
中
，
他
卻
被
他
的
一
般
的
心
理
學
所
阻
碟
。
由
於
他
拒
絕
去
接

受
道
德
的
區
分
是
從
他
所
承
認
的
理
性
之
運
作
中
之
任
何
的
一
種
方
式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他
只
得
去
主
張
道
德

神
更
適
當
地
是
感
受
而
非
判
斷
方
面
之
事
，
而
且
把
道
德
的
判
斷
化
約
為
感
受
的
一
個
表
示
。
但
是
，
「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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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P
O
E
m
)與
「
道
德
感
」

(
自
自
己
8
5
0
)
之
類
的
語
詞
，
當
被
用
在
這
個
脈
絡
之
中
時
，
乃
是
類

比
的
語
詞
，
這
些
語
詞
可
以
對
於
把
注
意
力
引
導
到
人
類
的
道
德
的
生
活
之
一
個
側
面
，
而
這
個
側
面
是
理
性

主
義
者
所
忽
略
了
的
，
是
很
有
用
的
，
但
是
這
個
側
面
需
要
比
較
休
讓
所
賦
與
它
們
的
更
進
一
步
的
考
查
。
對

我
來
說
，
在
他
的
理
論
之
中
的
功
利
主
義
之
要
素
，
提
示
對
於
休
誤
的
「
理
性
」
概
念
之
修
正
的
可
取
之
處
，

而
非
滿
足
於
「
感
受
」
這
一
類
的
語
詞
而
已
。
換
言
之
，
休
誤
的
哲
學
缺
乏
對
於
實
踐
的
理
性
與
它
的
運
作
的

方
式
之
概
念
。

我
認
為
，
休
誤
同
時
也
被
他
的
關
係
之
理
論
所
阻
礙
。
他
拒
絕
去
接
受
，
理
性
可
以
在
人
類
的
行
動
與
由

理
性
所
傳
播
的
道
德
之
規
則
之
間
，
察
覺
出
一
種
關
係
來
。
事
實
上
，
他
認
為
關
於
這
一
方
面
之
任
何
這
一
類

休誤(三〉

的
觀
點
都
使
我
們
牽
睡
到
循
環
的
推
理
之
中
。
但
是
，
他
自
己
對
於
人
類
的
本
性
之
原
初
的
構
造
或
結
構
之
堅

持
，
提
示
這
種
本
住
在
某
個
意
義
之
下
乃
是
道
德
之
基
礎
，
或
是
換
言
之
，
有
一
個
自
然
的
法
則
，
而
這
個
法

則
是
通
過
理
性
對
人
類
的
本
性
之
目
的
性
的
與
動
態
的
側
面
的
理
解
而
被
傳
播
的
。
而
且
，
依
這
些
路
數
而
來

.485. 第十六章

的
對
於
道
德
之
一
個
解
釋
，
可
以
被
發
展
出
來
而
不
用
涵
蘊
著
說
，
人
類
一
般
地
是
有
意
識
地
「
推
理
」
到
普

遍
的
道
德
的
規
則
的
。
當
然
，
休
誤
認
為
，
如
果
我
們
要
說
理
性
察
覺
出
引
生
道
德
的
判
斷
之
關
係
，
則
我

們
將
會
同
時
要
去
承
認
，
例
如
，
無
生
命
的
對
象
都
有
道
德
之
能
力
。
但
是
，
我
們
很
難
理
解
這
一
點
如
何
會

跟
隨
而
來
。
因
為
，
不
管
怎
麼
樣
，
人
類
的
行
動
是
人
類
的
行
動
;
而
且
正
是
單
單
這
些
行
動
是
相
干
的
。
的

確
，
休
讀
傾
向
於
去
說
，
只
有
在
顯
示
出
動
機
與
性
格
之
時
，
行
動
才
是
與
道
德
的
判
斷
為
相
干
的
。
但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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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似
乎
是
一
種
方
式
去
說
，
只
有
人
類
的
行
動
，
那
些
經
過
審
揖
考
慮
的
行
動
才
是
道
德
地
相
干
的
。
而
且
，

這
一
類
的
行
動
與
一
道
德
法
則
之
一
闕
係
'
乃
是
自
成
一
類
的
(
2
J
g
g
g
。

也
許
，
依
他
對
自
由

(
5
月
司
)
之
解
釋
，
休
議
在
一
切
之
上
強
調
性
格
與
性
格
之
性
質
，
只
不
過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因
為
，
如
果
自
由
被
化
約
為
自
發
性
，
則
一
個
行
動
或
是
作
為
性
格
之
一
個
敵
示
，
或
是
由
於

它
的
「
功
教
」
而
具
有
價
值
。
現
在
，
我
們
是
習
慣
於
去
以
性
格
或
個
人
的
性
質
作
為
可
讚
美
的
或
它
的
相

反
，
而
不
是
作
為
正
當
的
或
錯
誤
的
，
這
些
名
詞
我
們
保
留
給
行
動
。
是
以
，
如
果
我
們
強
調
個
人
的
性
質

而
不
是
行
動
，
則
我
們
將
會
很
可
能
偏
向
於
把
道
德
的
判
斷
或
價
值
的
判
斷
收
攝
到
美
感
的
一
判
斷
之
中
。
而

且
，
在
事
實
上
，
我
們
發
覺
休
誤
忽
略
了
道
德
的
性
質
或
美
德
與
自
然
的
天
賦
與
才
能
之
間
的
差
異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把
行
動
君
成
為
是
由
於
它
們
的
功
故
而
共
有
價
值
，
則
我
們
將
會
傾
向
於
發
展
一
套
功
利
主
義
的
理

論
。
而
且
，
我
們
在
休
讓
對
道
德
之
分
析
之
中
同
時
發
現
這
兩
種
思
路
。

因
此
，
對
於
我
來
說
，
休
誤
的
倫
理
學
絕
大
部
分
是
受
那
些
從
前
已
被
接
納
的
論
點
所
制
約
的
，
而
且
，

它
也
包
含
著
不
同
的
思
路
。
功
利
主
義
的
要
素
後
來
被
邊
泌

S
S
仔
"
自
)
舉
兩
位
彌
爾(
H
V
O
Z
。

Z
E
C

所
發
展
，
而
對
於
感
受
之
堅
持
卻
在
現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倫
理
學
的
情
緒
理
論
兮
目
。
"
守
。
岳
8
1
8
)之
中
得
到

新
的
生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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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
六
，
一
只
-
一
六
三
。

T
. 

'
凹
，
七
，
頁
二
六
三
。

T 

，
三
，
頁
四
五
丘
。

E 

-
'
一
至
二
，
頁
五
至
六
。

T 

'
-
一
，
一
，
三
，
頁
-
一
入
-
一
。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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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且
，
三
一
，
丘
，
頁
四
一
丘
。

T 

'
-
一
，
一

'
頁
-
一
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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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向
上
，
買
二
七
六
。

同
上
。

T 

，
二
，
三
，
丸
，
買
回
三
一
九
。

同
上
。

T 

'
-
一
，
一
e
-

一
，
頁
-
一
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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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二
，
-
一
，
一
'
頁
-
F一
-
一
九
。

T 

'
=
一
，
頁
-
一
入
。
。

'
-
一
，
{

同
上
，
頁
-
一
入
.
一
。

T 

'
-
一
，
一'
凹
，
頁
一
一
八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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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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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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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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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上
，
買
回
一
丘
。

在
這
裳
，
休
祺
用
「
情
成
」
(
O
B
E古
自
)
之
字
面
意
義
來
意
謂
一
種
被
風
受
到
的
式
明
顯
的
運
動
。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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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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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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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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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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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
七
，
頁
-
一
八
七
。

，
買
回
六
三
一
。

'
-
一
=
一
丸
，
頁
-
一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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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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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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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七
章

休
讓

(
四
)

、
政
治
作
為
一
門
科
學

休議(四〉

休
誤
觀
政
治
為
科
學
一
詞
之
某
種
意
義
之
下
的
一
鬥
科
學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看
到
過
的
，
敢
抬
被
描
述
為

把
人
類
若
為
在
社
會
中
被
結
合
與
五
相
倚
待
的
，
它
與
邏
輯
、
道
德
與
評
論
被
歸
類
為
人
之
科
學
之
一
部
分
。

。
在
一
篇
題
名
為
「
政
治
可
以
被
化
約
為
一
門
科
學
」
之
論
文
中
，
休
誤
指
出
，
「
由
於
法
律
與
政
府
之
獨
特

的
形
式
之
力
量
是
那
麼
的
鉅
大
，
而
且
它
們
是
那
麼
地
不
需
倩
待
於
人
類
的
心
境
與
脾
氣
，
是
以
有
些
時
怯
從

它
們
可
以
演
釋
出
一
些
結
論
，
而
這
些
結
論
幾
乎
像
任
何
數
學
的
科
學
提
供
給
我
們
的
結
論
一
樣
地
普
遍
的
與

確
定
的
」
。
在
「
人
類
悟
性
研
究
」
之
結
尾
處
，
政
治
被
從
道
德
與
評
論
分
離
開
。
「
道
德
的
推
理
或
是
關
於

獨
特
的
或
是
關
於
普
遍
的
事
實
」
;
而
「
處
理
普
遍
的
事
實
之
科
學
是
政
治
、
自
然
哲
學
、
物
理
學
、
化
學
等

等
，
在
此
，
所
探
討
的
是
對
象
之
一
個
整
全
的
種
類
之
性
質
、
原
因
與
結
果
。
」
@
然
而
，
「
道
德
與
評
論
並

不
是
像
作
為
品
味
與
情
接
之
對
象
那
樣
地
適
當
於
作
為
知
性
之
對
象
」
@
。
是
以
，
在
這
襄
我
們
有
一
個
不

同
於
在
「
人
性
論
」
之
導
言
中
的
組
合
。
不
管
休
誤
會
把
道
德
思
想
成
如
何
，
他
努
力
把
政
治
保
存
為
一
門
科

.493.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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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
而
且
他
把
它
與
自
然
哲
學
和
化
學
歸
為
一
類
。
然
而
，
在
「
關
於
自
然
宗
教
之
對
話
錄
」
一
書
中
，
政
治

卻
與
道
德
和
評
論
相
提
並
論
。
「
只
要
我
們
一
直
局
限
我
們
的
玄
恩
在
貿
易
，
或
道
德
、
或
政
治
、
或
評
論

上
，
我
們
在
每
一
個
瞬
息
間
都
訴
諸
於
普
通
常
識
與
經
驗
，
而
這
些
普
通
常
識
與
經
驗
，
強
化
我
們
的
哲
學

的
結
論
，
並
且
(
起
碼
在
一
部
分
)
排
除
我
們
對
於
每
一
個
非
常
深
奧
與
精
繳
的
推
理
那
麼
合
理
地
享
有
的

懷
疑
。
」
@
在
這
裹
，
經
濟
學
、
道
德
、
政
治
與
評
論
或
美
學
被
用
來
與
「
神
學
的
推
理
」
(
H
V
g
H
。
"
戶
口
已

B
m
m
S
E
m
m
〉
相
對
照
，
而
在
科
學
的
推
理
之
中
，
依
照
說
話
者
，
那
位
共
有
懷
疑
主
義
的
心
靈
之
斐
羅
q
z
5
)

之
觀
點
，
我
們
不
能
修
通
過
訴
之
於
普
通
常
識
與
經
驗
來
臉
證
哲
學
的
結
論
。

即
使
休
議
在
不
同
的
情
況
中
對
於
政
治
與
道
德
的
關
係
之
說
法
有
所
出
入
，
仍
然
很
清
楚
的
是
，
他
認
為

前
者
是
一
鬥
科
學
，
或
認
為
是
可
以
形
成
一
門
科
學
的
。
我
們
可
以
形
構
普
遍
的
格
準
與
說
明
的
偎
設
，
而
且

在
一
定
限
度
之
內
，
去
作
預
測
是
可
能
的
。
但
是
，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的
事
件
可
以
發
生
，
即
使
在
這
個
事
件
之

後
我
們
可
以
在
那
些
已
經
知
曉
的
原
則
之
基
礎
上
能
移
把
它
說
明
。
是
以
，
在
他
的
「
關
於
某
些
顯
著
的
風
俗

習
慣
」
(
O
H
.
8
選
為
均
為
慧
。
志

s
r
n
S
E

慧
的
)
一
文
中
，
休
護
指
出
，
「
在
政
治
中
的
一
切
普
遍
的
格
準
都

應
該
以
極
大
的
審
價
來
建
立
」
，
而
且
，
「
不
規
則
的
與
特
殊
的
現
象
常
常
在
道
德
的
正
如
在
物
理
的
世
界
之

中
被
發
現
。
對
於
前
者
，
也
許
我
們
可
以
在
它
們
發
生
之
後
，
從
每
一
個
人
在
他
自
己
之
內
、
或
由
觀
察
而
有

的
有
強
大
的
保
證
與
信
心
之
棍
源
與
原
理
來
加
以
說
明•• 

但
是
，
在
事
前
去
預
見
與
預
述
它
們
，
乃
是
對
人
類

之
智
慮
而
言
，
為
常
常
是
完
全
不
可
能
的
。
」
我
們
不
可
能
在
政
治
方
面
獲
得
在
數
學
中
所
能
獲
致
的
確
定

性
;
因
為
我
們
主
要
是
在
處
理
事
實
方
面
的
事
。
無
疑
這
是
一
個
理
由
為
什
麼
這
一
節
開
首
時
所
引
述
的
文
句

西洋哲學史



中
說
當
他
同
化
政
治
或
數
學
時
，
他
加
掃
了
「
幾
乎
」
這
一
保
留
的
名
詞
。

二
、
社
會
之
起
源

休豆葉(四)

正
如
在
考
慮
公
正
之
美
德
時
我
們
所
君
到
的
，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由
於
它
對
人
類
之
功
故
而
開
始
存
在
。
它

是
對
於
沒
有
社
會
之
生
活
之
困
擾
的
一
個
補
救
。
「
社
會
提
供
這
三
種
困
擾
之
一
個
補
救
。
通
過
力
量
之
結

合
，
我
們
的
能
力
增
強
了
••. 

通
過
職
業
之
畫
分
，
我
們
的
才
能
提
高
了
:
通
過
五
相
的
援
助
，
我
們
較
少
受
到

機
遇
與
意
外
之
傷
害
。
正
是
由
於
這
種
增
加
的
力
量
、
才
能
與
安
全
感
，
社
會
乃
成
為
是
有
利
的
。
」
@

然
而
，
重
要
的
是
要
理
解
，
休
誤
並
不
是
想
像
原
始
的
人
類
，
由
於
思
考
到
他
們
在
沒
有
一
個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之
命
運
的
不
利
之
處
，
而
構
想
出
一
個
補
救
並
且
創
始
任
何
明
白
的
社
會
的
契
約
或
盟
約
。
他
並
不
接
受

在
社
會
與
公
正
之
規
則
之
外
，
承
諾
與
契
約
共
有
約
束
力
，
此
外
他
並
堅
持
社
會
之
功
敷
原
初
是
被
感
受
到
而

不
是
作
為
一
種
反
省
的
判
斷
之
題
材
。
在
人
類
之
間
可
以
有
一
種
規
則
或
同
意
，
雖
然
沒
有
明
白
的
承
諾
被
提

出
來
。
在
討
論
到
公
正
、
財
產
與
權
利
等
觀
念
由
之
以
生
出
的
規
則
時
，
他
運
用
一
個
著
名
的
例
誼
，
這
個

例
證
例
示
了
他
稱
之
為
一
種
「
利
益
之
普
通
常
識
」
而
這
是
在
行
動
中
而
非
在
文
字
中
表
達
出
來
的
。
「
兩

個
搖
動
一
艘
船
的
槳
的
人
，
是
以
一
種
同
意
或
習
俗
來
搖
動
船
槳
的
，
雖
然
他
們
從
來
沒
有
五
相
作
出
什
麼

承
諾.••.•• 

。
在
相
似
的
情
況
立
中
，
，
語
言
也
是
逐
漸
地
通
過
人
類
的
習
俗
，
沒
有
任
何
的
承
諾
而
建
立
起
來

的
。
」
@

休
護
指
出
，
為
使
得
社
會
應
當
被
形
成
，
必
要
的
是
，
不
但
它
應
當
在
事
實
上
是
對
人
有
利
的
，
而
且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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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應
當
「
是
能
感
受
到
這
些
利
益
的
」
。
而
且
，
如
果
我
們
不
去
把
原
始
的
人
類
，
構
想
為
通
過
反
省
與
研
究

而
達
致
這
種
知
識
，
那
麼
他
們
如
何
連
致
它
的
呢
?
休
誤
的
回
答
是
，
社
會
是
經
由
家
庭
而
生
起
的
。
自
然
的

欲
望
把
兩
性
之
成
員
吸
引
在
一
起
，
而
且
保
存
他
們
的
結
合
直
到
一
個
新
的
繫
縛
龍
生
，
他
們
對
於
他
們
的
後

裔
之
共
同
的
關
懷
。
「
在
很
鍾
的
時
間
之
內
，
風
俗
與
習
價
在
孩
子
們
的
柔
弱
的
心
靈
上
之
運
作
，
使
他
們
意

識
到
他
們
可
以
從
社
會
獲
取
的
利
益
，
以
及
通
過
把
那
些
防
血
他
們
的
結
合
之
瞬
峭
的
搜
角
與
要
不
得
的
情
感

磨
除
掉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把
他
們
形
成
為
適
合
於
社
會
的
。
」
@
因
此
，
家
庭
(
或
，
更
準
確
地
來
說
，
兩
性

之
間
的
自
然
的
欲
望
〉
乃
是
「
人
類
的
社
會
之
首
出
的
和
原
初
的
原
理
」
@
。
轉
到
一
個
更
廣
泛
的
社
會
之
轉

移
，
基
本
上
是
通
過
對
於
外
在
的
財
物
之
擁
有
權
之
穩
定
化
方
面
所
感
受
到
的
需
要
而
產
生
出
來
的
。

由
於
這
襄
談
的
是
關
於
一
種
需
求
之
感
受
之
問
題
，
而
不
是
關
於
有
意
識
地
研
究
人
額
的
處
境
而
且
在
涉

及
有
扭
地
對
付
它
的
適
當
的
方
法
方
面
達
成
一
個
共
同
的
與
反
省
的
判
斷
，
這
樣
的
一
個
問
題
，
而
且
由
於
這

個
需
求
實
質
上
是
從
在
地
球
上
有
人
類
的
生
活
開
始
就
存
在
的
了
，
我
們
可
以
理
解
到
，
休
讓
對
於
自
然
之
國

家
之
理
論
並
沒
有
比
諸
對
於
一
個
社
會
契
約
之
理
論
有
更
多
的
同
情
共
感
。
他
結
論
說
，
「
人
類
全
然
地
不
可

能
在
先
行
於
社
會
之
野
蠻
的
狀
態
之
下
，
度
過
任
何
較
長
的
時
間
，
是
以
他
的
有
開
始
的
情
況
與
情
境
很
可
以

正
當
評
估
為
社
會
性
的
。
然
而
，
這
一
點
只
不
過
是
牽
制
了
以
下
一
點
，
:
如
果
哲
學
家
們
喜
歡
的
話
，
他
們
可

以
把
他
們
的
推
理
擴
展
到
那
個
被
偎
定
的
自
然
之
國
家

Q
E
Z
3
2
昆
明

E
Z

丸

g
g
8
)
去
;
只
要
他

們
同
意
它
是
一
個
純
然
的
哲
學
的
虛
構
物
，
而
此
虛
構
物
從
來
沒
有
，
而
且
也
永
遠
不
可
能
擁
有
任
何
的
真
實

性
。•••... 

因
此
，
這
個
自
然
之
國
家
是
要
被
視
為
一
個
純
然
的
虛
構
物
。
」
@
同
一
個
論
點
也
在
「
道
德
原
理

西洋哲學史



之
研
究
」
一
書
中
提
出
來
。
在
這
裹
，
休
誤
同
樣
的
把
自
然
之
國
家
說
成
是
一
個
哲
學
的
虛
構
物
，
而
且
指

出
，
「
至
於
人
類
的
本
性
之
這
樣
的
一
個
條
件
事
實
上
是
否
能
移
存
在
，
或
者
，
如
果
確
曾
存
在
過
，
人
類

的
本
性
之
這
樣
的
一
個
條
件
能
否
持
續
得
那
麼
長
久
，
以
至
值
得
作
為
一
個
國
家
之
名
稱
，
這
都
是
可
以
合

理
地
加
以
懷
疑
的
。
最
低
限
度
，
人
類
是
必
然
地
在
一
個
「
家
庭
社
會
」

(
2且
可
l
g
a
o
G
)之
中
誕
生

的
」
@
。一

二
、
鴨
山
叭
臨
別
卒
，
九
掉
他
滿
你

休誤(四)

在
關
於
政
府
之
起
源
方
面
，
可
以
作
出
類
似
的
陳
述
。
如
果
自
然
的
公
正
是
以
去
控
御
人
類
的
行
為
，
如

果
從
來
沒
有
混
亂
與
惡
行
出
現
，
則
不
會
有
任
何
需
要
通
過
建
立
我
們
對
它
負
有
放
忠
之
義
務
之
故
府
，
以
減

少
個
人
的
自
由
。
「
很
明
顯
的
，
如
果
放
府
是
完
全
沒
有
用
的
，
則
它
永
遠
不
會
存
在
，
而
且
，
教
忠
之
義
務
之

唯
一
的
基
礎
，
是
它
通
過
保
持
人
類
之
間
的
和
平
與
秩
序
而
為
社
會
取
得
的
利
益
。
」
@
因
此
，
政
府
之
機
構

之
基
礎
乃
是
它
的
有
用
。
而
且
，
它
為
人
類
所
確
立
的
基
本
的
利
益
是
公
正
之
建
立
與
維
持
。
是
以
，
在
他
的

「
關
於
政
府
之
起
源
」

(
O
M惡
心
。
可
t
g

屯
的
S
h

『
遠
遠
咱
是
)
一
文
之
中
，
休
護
首
先
指
出
，
「
在
一
個
家
庭

之
中
誕
生
的
人
類
，
由
於
需
要
，
由
於
自
然
的
性
向
與
由
於
習
慣
，
被
強
迫
去
保
持
社
會
。
這
同
一
個
生
物
，

在
他
的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之
中
，
為
了
去
執
行
公
正
乃
加
入
去
建
立
政
治
的
社
會
，
沒
有
公
正
，
則
在
他
們
之
間

不
可
能
有
和
平
、
安
全
，
或
相
互
的
交
往
。
因
此
，
我
們
把
我
們
的
政
府
之
一
切
庸
大
的
機
器
視
為
最
終
極
地

來
說
，
除
了
具
有
公
正
之
分
配
的
目
的
以
外
，
再
沒
有
其
他
的
對
象
或
目
的
。
」
然
而
，
在
「
人
性
論
」
一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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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休
護
說
得
比
較
精
確
，
他
指
出
，
雖
然
公
正
之
處
理
與
關
於
公
正
與
公
平
方
面
之
爭
論
之
解
決
，
乃
是
從

政
府
所
衍
生
的
基
本
的
利
益
，
但
它
們
並
不
是
唯
一
的
利
益
。
沒
有
改
府
，
人
類
會
發
覺
很
難
去
同
意
為
了
共

同
的
好
處
而
有
的
方
案
與
計
畫
，
以
及
協
調
地
推
行
這
類
的
計
畫
。
有
組
織
的
社
會
補
救
了
這
樣
的
困
擾
。
「

由
是
，
橋
蝶
建
造
了
;
港
口
開
放
了
;
提
防
建
起
來
了
;
運
河
形
成
了
;
艦
歐
武
裝
了
;
而
且
軍
歐
訓
練
了
;

在
在
都
要
通
過
政
府
之
照
料
。
」
@

因
此
，
故
府
乃
是
對
人
類
具
有
重
大
利
益
的
一
個
「
發
明
」
。
但
是
，
它
是
如
何
產
生
的
呢
?
它
是
否
對

社
會
為
那
麼
本
質
的
，
以
致
不
可
能
有
一
個
沒
有
故
府
的
社
會
?
在
「
人
性
論
」
一
書
中
，
休
誤
明
白
地
表

示
，
他
不
同
意
那
些
宣
稱
人
類
木
能
沒
有
政
府
而
有
社
會
的
結
合
之
哲
學
家
。
「
沒
有
政
府
之
社
會
的
狀
態
，

乃
是
人
類
的
最
自
然
的
狀
態
之
一
，
而
且
，
必
定
與
許
多
的
家
庭
之
結
合
而
存
在
，
而
且
必
定
在
第
一
代
以
後

很
長
的
時
間
中
存
在
。
除
7
財
富
與
擁
有
物
之
增
加
外
，
沒
有
其
他
的
東
西
能
移
強
迫
人
類
去
放
棄
它
。
」
@

依
照
休
誤
的
觀
點
，
沒
有
有
規
則
的
政
府
之
社
會
之
存
在
，
在
美
洲
的
土
著
中
得
到
經
驗
的
接
證
。
而
且
，

起
碼
在
第
一
眼
君
來
，
他
似
乎
超
涵
蘊
著
說
，
原
始
的
人
在
一
股
時
間
中
知
覺
到
改
府
之
必
要
之
後
，
集
合
在

一
起
去
排
選
行
政
官
員
，
決
定
他
們
的
權
力
而
且
承
諾
對
他
們
之
服
從
。
這
會
是
如
此
的
，
因
為
「
自
然
之
法

則
」
(
公
正
乏
基
本
的
原
則
)
與
承
諾
之
約
束
的
性
格
已
被
預
設
了
。
它
們
是
先
行
於
政
府
之
建
立
的
，
雖
然

它
們
並
不
是
先
行
於
那
位
於
社
會
之
根
基
的
規
則
之
建
立
。

如
泉
休
誤
的
觀
點
真
是
認
為
，
政
府
之
起
源
是
由
於
一
個
明
白
的
協
定
或
合
同
，
這
個
觀
點
將
會
很
難
與

他
的
一
般
的
思
想
一
致
。
因
為
，
正
如
我
們
在
一
關
連
於
社
會
之
起
頭
方
面
已
君
到
的
，
他
強
調
研
「
感
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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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誤(四)

的
」
功
敷
，
而
且
不
信
任
理
性
主
義
的
社
會
契
約
理
論

Q
F
g品
。
『
g
n
E
g
E
E
E
m
)
。
但
是
，
不
管
他

在
一
些
情
況
之
下
會
怎
麼
說
，
我
並
不
認
為
休
護
意
圖
去
主
張
政
府
是
通
過
明
白
的
合
同
而
產
生
的
。
在
他
的

觀
點
之
中
，
政
府
很
可
能
不
是
通
過
父
系
權
威
或
家
長
式
的
政
府
的
一
個
簡
單
的
發
展
與
擴
大
而
產
生
的
，
而

是
通
過
不
同
的
社
會
之
間
的
戰
爭
而
產
生
。
國
外
的
戰
爭
必
然
地
在
沒
有
政
府
之
社
會
之
情
況
中
引
起
內
戰
。

正
如
可
以
從
美
洲
的
土
著
之
中
君
到
的
，
政
府
之
最
先
的
雛
形
乃
是
在
一
場
戰
役
申
之
首
領
或
部
族
之
酋
長
所

享
有
的
權
威
。
「
我
肯
斷
敢
府
之
最
先
的
雛
形
是
從
爭
閩
中
生
起
的
，
不
是
同
一
個
社
會
之
成
員
之
中
的
爭

闕
，
而
是
不
同
的
社
會
之
成
員
之
間
的
爭
聞
所
生
起
的

o
L
@
是
以
，
在
他
的
論
文
，
「
關
於
原
初
的
契
約
」

(
0
\
H
b
h
O
立
危
言
凹
的
。
這
言
之
)
一
丈
中
，
休
誤
評
述
說
，
「
那
位
很
可
能
是
在
戰
爭
之
延
續
之
期
間
取
得

他
的
影
響
力
之
酋
長
，
會
比
較
上
多
以
說
服
而
非
命
令
的
方
式
來
統
治
;
而
且
直
至
到
他
能
移
運
用
武
力
去
壓

服
一
那
些
難
以
駕
鼠
的
與
不
服
從
的
人
為
止
，
一
個
社
會
很
難
說
是
已
達
到
一
種
公
民
政
府
的
狀
態
。
很
明
顯
的

是
，
沒
有
為
普
遍
的
服
從
而
明
白
形
成
的
協
定
或
合
同
;
這
樣
的
一
個
觀
念
遠
非
野
蠻
的
民
族
所
能
理
解
的
:

在
酋
長
心
中
之
權
威
之
每
一
次
的
施
行
都
必
定
是
獨
特
的
，
而
且
都
必
定
是
由
於
該
事
件
之
當
前
的
急
切
性
所

引
出
來
的
:
從
他
的
介
入
而
產
生
的
可
說
感
覺
到
的
功
赦
，
使
得
這
些
權
威
之
施
行
日
漸
成
為
更
常
常
出
現
;

而
且
，
它
們
的
頻
率
慢
慢
地
產
生
一
種
習
慣
，
而
且
，
如
果
你
喜
歡
這
樣
去
稱
謂
它
的
話
，
產
生
了
一
種
在
人

民
之
中
的
，
自
願
的
，
因
而
也
是
不
穩
定
的
默
從
。
」
因
此
，
由
於
政
府
很
可
能
首
先
是
經
過
一
個
漸
進
的
歷

程
而
生
起
的
，
涵
蘊
著
它
的
功
裁
之
一
個
漸
進
的
實
現
，
它
可
以
被
說
為
是
曾
經
建
立
在
一
個
「
契
約
」
之
上

的
。
但
是
，
如
果
「
契
約
」
一
詞
被
意
謂
是
一
種
明
白
的
合
同
，
通
過
這
個
合
同
使
得
→
個
公
民
的
政
府
當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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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以
一
種
會
被
我
們
立
刻
指
認
出
的
公
民
的
政
府
之
形
式
而
建
立
起
來
，
則
並
沒
有
任
何
強
而
有
力
的
證
攘
，

顯
示
有
過
任
何
這
一
類
明
白
的
合
同
或
契
約
被
作
成
了
的
。
我
認
為
這
代
表
休
讓
對
這
方
面
的
觀
點
，
代
表
他

所
提
出
的
，
但
不
是
斬
釘
截
鐵
提
出
的
假
設
。

但
是
，
雖
然
休
議
似
乎
願
意
去
接
受
，
在
史
前
時
代
之
中
，
政
府
很
可
能
在
某
一
意
義
之
下
是
通
過
同
意

而
產
生
的
，
而
且
，
雖
然
他
提
示
對
於
美
洲
的
土
著
之
觀
察
，
提
供
這
個
位
設
之
若
干
經
驗
上
的
檢
證
，
但
當

契
約
論
之
肯
斷
超
出
這
些
適
度
的
承
認
之
外
，
他
就
完
全
不
再
使
用
它
。
在
「
關
於
原
初
的
契
約
」
一
文
中
，

他
指
出
，
某
些
哲
學
家
並
不
滿
足
於
去
說
，
政
府
在
它
的
首
次
開
始
時
「
是
從
人
民
之
同
意
，
或
更
恰
當
的
，

入
民
之
自
願
的
默
許
而
生
起
的
」
;
他
們
同
時
肯
斷
，
政
府
常
常
是
建
立
在
同
意
、
在
承
諾
、
在
一
個
契
約
之

上
的
。
「
但
是
，
如
果
這
些
理
論
家
放
眼
去
君
國
外
的
世
界
，
他
們
將
會
找
不
到
有
任
何
起
碼
是
相
應
於
他
們

的
觀
念
之
事
物
，
或
是
能
移
保
證
這
樣
看
精
緻
及
哲
學
的
一
個
系
統
之
任
何
的
事
物
。
」
的
確
，
「
差
不
多
所

有
在
目
前
存
在
的
政
府
，
或
在
歷
史
中
保
留
有
任
何
紀
錄
之
政
府
，
都
是
原
初
地
建
立
於
鈑
變
或
征
服
或
兩
者

並
行
，
而
沒
有
任
何
偎
裝
為
人
民
之
一
個
公
平
的
同
意
或
自
願
的
臣
服
...... 

。
通
過
弱
小
的
國
家
增
進
而
為
偉

大
的
帝
國
，
通
過
偉
大
的
帝
國
之
解
體
為
較
小
的
國
家
，
通
過
殖
民
地
之
培
植
，
通
過
種
族
之
遷
移
等
，
地
球

之
面
貌
是
在
不
斷
地
改
變
。
在
這
一
切
的
事
件
之
中
，
除
了
武
力
與
暴
力
之
外
還
能
發
現
些
什
麼
東
西
呢
?
那

被
談
論
得
那
麼
多
的
五
相
的
合
同
或
自
願
的
組
織
在
那
襄
呢
?
甚
至
當
選
舉
取
代
了
武
力
之
位
置
，
它
叉
算
得

了
什
麼
呢
?
它
可
以
是
由
一
小
部
分
有
勢
力
的
與
有
影
響
力
的
人
之
選
舉
;
或
者
，
它
可
以
出
諸
軍
眾
扇
動
之

形
式
，
民
眾
追
隨
一
個
由
於
他
自
己
之
無
恥
或
畫
眾
之
當
下
的
無
理
性
之
行
動
而
得
到
他
的
耳
目
陸
的
暴
亂
的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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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
而
他
們
大
部
分
對
他
與
他
的
才
能
方
面
都
只
有
很
少
或
一
無
知
識
。
在
這
兩
種
情
況
之
中
都
沒
有
人
民
的

一
個
真
正
合
理
的
同
意
。

然
則
，
不
管
在
那
些
一
人
民
被
說
成
是
自
願
追
隨
之
真
正
原
始
的
部
族
的
酋
長
與
首
頓
，
在
戰
爭
中
之
權
威

會
是
怎
麼
攘
的
一
回
事
，
對
於
政
府
之
起
源
之
契
約
論
從
歷
史
時
期
中
可
以
得
到
的
資
料
方
面
，
也
沒
有
得
到

多
少
經
驗
上
的
支
持
。
這
個
理
論
是
一
個
純
然
的
虛
構
，
而
這
個
虛
構
被
事
實
所
否
證
。
由
於
事
實
是
這
樣
，

我
們
有
必
要
去
探
究
改
治
的
教
忠
之
義
務
之
基
礎
。

四
、
效
忠
之
本
蛙
與
極
眼

休誤(四)

接
受
了
有
一
種
政
治
的
教
忠
之
羲
務
後
，
在
公
眾
的
同
意
與
在
承
諾
中
去
尋
找
它
的
基
礎
，
顯
然
是
無
聊

的
，
如
果
並
沒
有
或
只
有
很
少
詮
接
指
出
公
眾
的
同
意
曾
經
受
到
請
求
過
或
給
予
出
來
。
至
於
洛
克
之
枕
默
的

同
意
之
觀
念
，
「
可
以
這
樣
來
回
答
，
這
樣
的
一
種
被
涵
蘊
的
同
意
，
只
有
在
一
個
人
想
像
這
種
事
是
倚
待
於

他
的
選
擇
的
情
況
之
下
，
才
能
移
發
生
」
@
。
但
是
，
任
何
一
個
人
，
誕
生
於
一
個
已
建
立
的
政
府
之
中
，
都

會
認
為
，
由
於
他
是
通
過
誕
生
而
為
此
一
政
治
社
會
的
一
個
公
民
，
這
一
事
實
使
得
他
對
最
高
的
統
治
者
有
教

忠
之
責
任
。
而
且
，
依
洛
克
所
提
示
的
，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自
由
去
離
開
他
由
於
誕
生
而
隸
屬
之
社
會
，
這
是

不
真
實
的
。
「
我
們
是
否
能
移
認
真
地
說
，
一
個
貧
窮
的
農
夫
或
工
匠
，
有
離
開
他
的
國
家
之
選
擇
上
的
自

由
，
當
他
不
懂
得
任
何
外
國
的
語
言
或
生
活
方
式
，
而
且
他
是
靠
他
所
能
賺
取
的
少
許
的
薪
賓
日
復
一
日
地
生

活
?
」
@

.501.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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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對
於
公
民
的
政
府
之
故
忠
之
義
務
，
「
不
是
從
臣
民
之
任
何
的
承
諾
所
衍
生
出
來
的
」
@
。
即
使

在
遙
遠
的
過
去
之
某
一
時
間
中
作
出
了
有
一
些
承
諾
，
當
前
的
教
忠
義
務
也
不
能
建
立
在
它
們
之
上
。
「
很
確

定
的
是
，
有
一
個
服
從
政
府
之
道
德
的
義
務
，
由
於
每
一
個
都
是
這
樣
認
為
，
所
以
必
定
是
同
樣
確
定
的
是
，

這
個
聲
務
不
是
從
一
個
承
諾
而
生
起
的
，
因
為
沒
有
一
個
人
，
當
他
的
判
斷
沒
有
由
於
太
嚴
格
地
依
從
一
個
哲

學
系
統
而
被
誤
導
，
他
會
夢
想
把
它
歸
屬
為
這
個
起
源
。
」
@
妓
忠
之
義
務
之
真
正
的
基
礎
是
功
妓
或
利
益
。

「
我
發
現
這
種
利
益
包
含
在
我
們
可
以
在
政
治
的
社
會
之
中
所
享
受
到
的
安
全
與
保
護
，
而
這
是
當
我
們
完
全

自
由
與
獨
立
之
時
，
所
永
遠
不
能
得
到
的
。
」
@
這
對
於
自
然
的
與
道
德
的
義
務
都
是
站
得
住
的
。
「
很
明
顯

的
，
如
果
政
府
是
完
全
沒
有
用
的
，
則
它
永
遠
不
會
存
在
，
而
且
，
教
忠
之
義
務
之
唯
一
的
基
礎
，
是
它
通

過
保
持
人
類
之
間
的
和
平
與
秩
序
而
為
社
會
取
得
的
利
益
。
」
@
與
此
類
似
，
在
「
關
於
原
初
的
契
約
」
一
文

中
，
休
誤
指
出
•• 

「
如
果
追
問
我
們
受
強
制
去
服
從
政
府
之
理
由
，
則
我
很
容
易
回
答
，
因
為
除
此
以
外
社

會
不
能
移
存
在
;
而
且
這
個
答
案
對
於
所
有
人
類
都
是
清
晰
的
與
可
以
理
解
的
。
」

從
這
個
觀
點
所
抽
譯
出
的
一
個
明
顯
的
結
論
是
，
當
利
益
消
失
時
，
教
忠
之
義
務
也
消
失
。
「
因
此
，
由

於
利
益
是
政
府
之
直
接
的
認
可
，
其
中
一
者
不
能
在
另
一
者
消
失
後
仍
然
存
在
;
而
且
，
每
當
政
府
的
官
員
把

他
的
壓
迫
推
展
到
使
他
的
權
威
為
完
全
不
可
忍
受
時
，
我
們
不
再
受
強
制
去
版
從
於
它
。
原
因
消
失
了
;
結
果

同
時
也
必
定
消
失
。
」
@
然
而
，
很
明
顯
的
是
，
緊
隨
著
鈑
變
之
罪
惡
與
危
險
是
這
麼
重
大
，
使
得
它
只
在
真

正
的
獨
裁
與
壓
迫
，
以
及
當
以
這
種
方
式
去
行
動
之
利
益
被
判
斷
為
遠
大
於
不
利
之
時
，
才
是
可
以
合
法
地
採

行
的
。

西壯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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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故
忠
之
對
象
是
誰
呢
?
換
言
之
，
我
們
認
為
誰
才
是
合
法
的
統
治
者
呢
?
原
先
，
休
誤
認
為
或
者

傾
向
於
認
為
，
政
府
是
由
自
願
的
規
則
所
建
立
的
。
「
是
以
，
那
個
約
束
他
們
(
那
些
臣
民
)
去
服
從
之
同
一

個
承
諾
，
把
他
們
繫
屬
於
一
個
獨
特
的
人
，
而
且
使
他
成
為
他
們
的
教
忠
之
對
象
。
」
@
但
是
，
一
且
政
府
已

經
成
立
，
而
且
按
忠
不
再
是
建
立
在
一
個
承
諾
而
是
建
立
在
利
益
或
功
裁
之
上
，
我
們
不
能
移
再
求
助
於
那
個

原
初
的
承
諾
去
決
定
那
一
個
是
合
法
的
統
治
者
。
某
一
部
族
在
遙
遠
的
過
去
會
自
願
地
臣
服
於
一
個
領
抽
，
這

一
事
實
並
不
是
一
個
指
導
以
決
定
奧
林
芝
的
威
廉
(
司
E
E
B

丸
。
自
揖
0
)
或
詹
姆
土
二
世
Q
O
B
B
口
)
是

合
法
的
君
主
。

合
法
的
權
威
之
一
個
基
礎
，
是
最
高
權
力
(
H
F
o
g
s呈宮

3
3
3
之
長
期
的
佔
接•• 

「
我
意
思
是
說
，

在
任
何
一
種
故
府
之
形
式
中
，
或
帝
王
之
繼
承
中
之
長
期
的
佔
攘
」
@
。
一
般
而
言
，
沒
有
一
個
政
府
或
皇

室
不
是
由
於
僧
越
或
鈑
變
而
得
到
他
們
的
權
力
之
來
源
，
而
且
他
們
原
初
的
權
威
之
所
有
權
莫
不
是
「
比
可
疑

的
與
不
確
定
的
更
差
」
@
。
在
這
種
情
況
之
中
，
「
只
有
時
間
可
以
給
他
們
的
權
利
以
鞏
固
性
，
而
且
，
時
間

在
人
們
的
心
靈
中
之
逐
漸
的
運
作
，
使
他
們
順
從
任
何
的
權
威
，
而
且
使
這
個
權
威
君
起
來
是
正
當
的
及
合
理

的
」
@
0
公
共
的
權
協
之
第
二
個
來
棋
是
當
前
的
佔
有
權
，
這
種
當
前
的
佔
有
權
可
以
使
得
權
力
之
佔
有
合
法

化
，
即
使
這
種
權
力
之
佔
有
無
疑
地
只
在
一
個
不
久
之
前
的
期
間
中
取
得
的
。
「
權
威
之
享
有
權
不
是
別
的
，

正
是
被
社
會
之
法
律
與
人
類
的
利
益
所
保
持
之
權
威
之
值
常
的
佔
有
。
」
@
合
法
的
政
治
的
權
威
之
第
三
個
來

源
是
征
服
之
權
利
。
當
立
法
機
關
成
立
某
一
種
形
式
的
一
個
故
府
時
，
則
繼
承
權
與
實
證
法

Q
S
E
S
E
5
)

可
以
加
進
來
成
為
第
四
與
第
五
個
權
威
之
來
源
。
當
所
有
這
些
權
威
之
權
利
一
向
被
得
到
時
，
我
們
擁
有
合

.503.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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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
最
高
統
治
權
力
之
最
確
定
的
記
號
，
除
非
公
共
利
益

Q
c
g。
"
8
3
清
楚
地
要
求
一
個
改
變
。
但
是
，

休
護
說
，
如
果
我
考
盧
歷
史
之
實
際
的
歷
程
，
則
我
們
會
很
快
學
會
不
很
嚴
厲
地
去
處
理
一
切
關
於
帝
主
之
權

利
之
爭
論
。
我
們
不
能
移
依
照
一
些
固
定
的
、
普
遍
的
規
則
來
決
定
所
有
的
爭
論
。
當
他
在
「
關
於
原
初
的
契

約
」
一
文
中
說
及
這
一
方
面
時
，
休
護
評
述
說
，
「
雖
然
在
形
而
上
學
、
自
然
哲
學
或
天
文
學
等
思
辨
的
科
學

之
中
，
訴
諸
於
普
遍
的
意
見
可
以
正
當
地
被
評
估
為
不
公
平
的
與
不
能
論
斷
的
，
然
而
，
在
關
於
道
德
以
及
評

論
方
面
的
一
切
問
題
之
中
，
除
此
以
外
民
的
沒
有
其
他
的
標
單
，
而
這
個
標
準
是
任
何
的
爭
論
可
以
依
之
而
被

決
定
的
」
。
例
如
，
依
於
洛
克
所
說
的
，
帥
，
絕
對
的
政
府
官

σ
g
E
阱
。
"
。
耳
目
自B
C

完
全
不
是
真
正
的
公

民
的
政
府
(
的
言
口
電
話
B
B
S
H
)
，
這
樣
說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
如
果
絕
對
的
政
府
事
實
上
被
接
受
為
一
個
被

承
認
的
政
治
的
機
構
。
再
者
，
去
爭
論
奧
林
芝
王
子
(
苟
同E
g

。
可
O
E
D
惘
。
〉
之
繼
承
王
位
是
否
合
法
，
也
是

毫
無
用
處
的
。
它
可
能
在
當
時
是
不
合
法
的
。
而
且
，
洛
克
希
望
去
證
成
一
六
八
八
年
之
革
命
時
，
也
不
能
以

他
所
謂
合
法
的
政
府
乃
是
建
基
於
臣
民
之
同
意
上
的
這
個
理
論
，
去
證
成
這
個
革
命
。
因
為
，
英
倫
的
人
民
並

沒
有
被
徵
詢
他
們
的
意
見
。
但
是
，
事
實
上
，
奧
林
芝
的
威
廉
被
接
受
了
，
而
且
，
關
於
他
的
登
基
之
合
法
性

之
懷
疑
也
由
他
的
繼
承
者
之
被
接
受
而
抵
消
了
。
也
許
這
似
乎
是
一
種
不
合
理
的
思
考
方
式
，
但
是
，
「
帝
主

似
乎
常
常
從
他
們
的
繼
承
者
以
及
他
們
的
先
人
方
面
取
得
一
種
權
利
」
@
。

西洋哲學史

五
、
國
家
之
法
律

由
於
不
同
的
政
治
社
會
五
相
之
間
進
行
貿
易
與
商
業
，
以
及
一
般
而
言
，
進
入
相
主
的
關
係
之
中
，
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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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它
們
為
有
利
的
，
乃
出
現
一
個
休
誤
稱
之
為
「
國
家
之
間
的
法
律
」
令

Z
Z
S

旦
旦
旦
。
口
的
)
之
規
則

來
。
「
在
這
個
條
目
之
下
，
我
們
可
以
包
括
領
使
之
人
格
之
不
可
侵
犯
性
，
戰
爭
之
宣
佈
'
禁
止
使
用
有
毒
的

武
器
，
與
其
他
這
一
類
的
責
任
，
這
些
明
顯
地
是
為
了
那
特
別
地
屬
於
不
同
的
社
會
之
貿
易
的
。
」
@

這
些
「
國
家
之
間
的
法
律
」
像
「
自
然
之
法
則
」
一
樣
，
具
有
同
樣
的
基
礎
，
郎
，
功
妓
或
利
益
，
而

且
，
它
們
並
不
取
消
後
者
。
的
確
，
帝
王
是
受
道
德
的
規
則
所
約
束
的
。
「
利
益
之
同
樣
的
自
然
的
義
務
在
各

自
獨
立
的
國
家
之
中
出
現
，
而
且
生
出
同
樣
的
道
德
性
;
是
以
，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會
有
這
麼
敗
壞
的
道
德
，
以

致
去
贊
同
一
個
有
意
地
、
而
且
為
他
自
己
之
原
因
而
破
壞
他
的
諾
言
或
違
背
任
何
條
約
之
帝
王
。
」
@
同
時
，

雖
然
帝
王
之
道
德
的
義
務
兵
有
像
私
人
一
樣
的
廣
度
，
它
並
不
擁
有
同
樣
的
約
束
力
。
因
為
，
不
同
的
國
家
之

間
的
交
往
，
不
像
個
人
之
間
的
交
往
那
麼
必
要
或
那
麼
有
利
。
沒
有
某
一
類
的
社
會
，
人
類
的
生
活
不
可
能
存

在
;
但
是
，
國
家
之
間
的
交
往
並
沒
有
同
樣
程
度
之
必
要
性
。
依
是
，
在
一
個
政
治
社
會
對
另
一
個
政
治
社
會

之
行
為
方
面
，
對
於
公
正
之
自
然
的
義
務
，
就
不
像
它
在
同
一
個
社
會
之
兩
個
個
人
的
成
員
之
相
互
關
係
方
面

那
麼
強
烈
。
而
且
，
從
這
一
點
跟
隨
而
來
的
是
在
道
德
的
義
務
方
面
也
有
一
類
似
的
力
量
上
之
差
異
。
是
以
，

「
我
們
必
然
地
需
要
對
一
個
帝
王
或
部
長
之
歡
騙
另
一
個
帝
王
或
部
長
，
比
諸
一
個
個
別
的
士
紳
之
毀
壞
他
的

信
譽
之
諾
言
，
有
更
大
的
容
忍
性
」
@
。
但
是
，
如
果
追
問
去
陳
述
出
在
帝
王
之
道
德
與
個
別
的
個
人
之
道
德

之
間
所
共
有
的
精
確
的
比
例
，
我
們
不
能
給
出
精
確
的
答
案
。
「
我
們
可
以
安
全
地
肯
定
，
這
個
比
例
會
有

自
知
之
明
，
不
必
人
類
之
任
何
的
技
巧
或
研
究
;
正
如
我
們
在
其
他
許
多
的
情
況
中
可
以
觀
察
到
的
。
」
@
是

以
，
休
誤
願
意
在
馬
基
亞
維
利
式
的
故
治
之
原
則
后
門
戶
口
口
笠

2

。
可
Z
S
E
S
O
E
S
M古
巴
署
名
中
發
掘
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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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真
理
;
但
是
，
他
並
不
準
備
去
表
示
，
帝
王
有
一
種
道
德
而
其
他
的
人
有
男
外
的
一
種
道
德
。

斗
〈
、
一
把
以
的
川
垃
叫
心
從

西洋哲學史

休
誤
的
故
治
理
論
之
一
個
特
色
，
是
他
對
經
驗
的
資
料
之
注
意
，
以
及
他
之
拒
絕
接
受
那
些
沒
有
被
已
知

的
事
實
所
接
證
的
哲
學
的
假
設
。
這
一
點
在
他
對
契
約
之
理
論
或
眾
多
的
理
論
方
面
之
態
度
，
特
別
是
如
此
。

的
確
，
在
關
於
政
府
之
首
先
的
起
源
之
範
圍
內
，
他
是
在
一
定
程
度
內
接
受
這
個
理
論
。
但
是
，
在
那
里
他
是

思
考
在
一
個
部
技
之
間
的
戰
爭
中
，
一
個
部
族
自
願
地
密
集
在
一
位
首
領
之
前
，
而
非
思
考
任
何
形
式
的
契
約

或
承
諾
。
而
且
，
除
了
這
個
承
認
之
外
，
他
再
沒
有
運
用
契
約
的
理
論
。
在
這
類
的
理
性
主
義
的
理
論
之
位
置

中
，
他
代
入
以
「
所
感
受
到
的
」
利
益
之
觀
念
。

在
休
誤
的
政
治
哲
學
之
中
，
有
一
個
我
們
可
以
稱
之
為
「
實
證
主
義
」

(
3
岳
穹
眩
目
)
之
有
力
的
要
素
。

他
訴
諸
實
際
上
發
生
的
事
物
，
或
每
一
個
人
認
為
是
一
個
判
準
之
事
物
，
而
不
是
訴
諸
任
何
先
驗
的
推
理
。
例

如
，
政
治
的
權
威
時
常
是
情
越
、
叛
變
或
征
服
之
結
果
，
而
且
，
如
果
一
個
權
威
是
穩
定
的
和
不
是
明
顯
地
獨

裁
的
與
壓
迫
的
，
它
在
實
股
上
是
受
到
被
統
治
者
之
絕
大
多
數
所
接
受
為
合
法
的
。
對
於
休
議
來
說
，
這
就
足

移
了
。
關
於
這
樣
的
權
威
之
合
法
性
之
精
密
的
討
論
，
與
通
過
「
哲
學
的
虛
構
物
」
之
方
式
去
證
明
它
的
合
法

性
之
嘗
試
，
都
是
浪
費
時
間
的
。
較
為
有
益
處
的
，
是
去
探
究
那
些
是
取
得
權
威
之
權
利
，
而
這
些
權
利
乃
是

實
際
上
被
接
受
為
權
利
的
。
再
者
，
休
誤
並
不
傾
向
花
時
間
去
討
論
共
和
政
體
(
8日
自

g
d
S

缸
片3

之
理
想

的
形
式
。
的
確
，
在
他
的
關
於
三
個
完
美
的
共
和
政
體
之
觀
念
」

(
E
S
丘

m
M
U
R
P
E
n
。
B
B
S

者

g
z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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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
中
，
他
事
實
上
的
確
評
述
說
，
知
道
它
這
一
類
之
最
完
美
的
是
什
麼
，
乃
是
有
益
的
，
我
們
可
以
「
通
過

不
致
於
給
社
會
太
鉅
大
的
動
盪
的
那
種
溫
和
的
改
變
與
更
新
」
去
修
正
憲
法
典
故
府
之
現
存
的
形
式
。
而
且
他

自
己
也
在
這
個
條
目
之
下
作
出
若
干
提
議
。
但
是
，
他
同
時
指
出
，
「
一
切
偎
定
在
人
類
之
行
為
方
面
之
鉅
大

的
革
新
之
政
府
之
計
畫
，
都
明
顯
地
是
幻
想
的
。
屬
於
這
種
性
質
的
是
柏
拉
圖
(
盟

"
5
)
之
『
理
想
國
』
(
岳
。

悶
。
可
口
臣
。
)
與
湯
瑪
斯
﹒
摩
爾
爵
士
(
∞
叮
吋
H
S
B
S
E
R
0
)『
之
烏
托
邦
』
(
H
V
O
C
E
-
忌
。
」
但
是
，

除
了
在
討
論
中
之
論
文
外
，
他
展
示
他
自
己
為
比
較
關
心
對
已
經
是
的
與
現
在
是
的
事
物
之
理
解
，
多
於
提
議

什
麼
是
應
該
存
在
的
。
而
且
，
即
使
當
他
事
實
上
對
於
改
善
憲
法
作
出
建
議
，
他
所
著
意
的
乃
是
寶
路
上
的
利

益
與
功
裁
，
而
不
是
從
永
恆
的
、
抽
象
的
原
則
所
演
繹
出
來
的
結
論
。

在
他
的
「
關
於
原
初
的
契
約
」
一
文
中
，
休
議
提
到
一
些
人
的
觀
點
，
這
些
人
主
張
，
由
於
上
帝
是
一
切

的
權
戚
之
起
頓
，
因
此
最
高
統
治
者
之
權
威
是
神
聖
的
而
且
在
一
切
情
況
之
中
都
是
不
可
冒
犯
的
。
然
後
他
作

出
如
下
之
評
語
.• 

「
神
是
一
切
的
政
府
之
終
極
的
作
者
，
這
一
點
將
永
遠
不
會
被
任
何
一
個
接
受
一
普
遍
的
天

祐
與
容
許
在
宇
宙
中
所
有
的
事
件
都
是
由
一
個
齊
一
的
計
畫
所
引
領
的
而
且
被
指
引
到
智
慧
的
目
的
去
的
人
所

否
認
的...... 

。
但
是
，
由
於
馳
(
上
帝
)
之
引
生
它
，
並
不
是
通
過
任
何
獨
特
的
或
脊
蹟
的
干
涉
，
而
是
通
過

她
的
隱
蔽
的
與
普
遍
的
因
果
放
廳
，
所
以
，
嚴
格
來
說
，
一
個
最
高
的
統
治
者
不
能
在
一
個
意
義
之
下
稱
為
是

她
的
代
理
人
，
而
有
異
於
每
一
種
能
力
或
力
量
之
為
從
祉
而
衍
生
出
來
的
，
均
可
以
被
稱
為
是
通
過
馳
的
委
任

而
行
動
的
。
」
換
言
之
，
即
使
我
們
容
許
前
提
之
中
按
住
，
被
那
些
主
張
帝
王
之
神
化
權
利
的
人
所
抽
釋
出
的

結
論
並
不
是
跟
隨
而
來
的
。
而
且
，
一
般
來
說
，
很
清
楚
的
是
，
休
誤
並
不
認
為
通
過
一
個
由
形
上
學
的
原
則

.507.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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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來
的
演
釋
的
過
程
，
會
有
多
少
的
實
踐
上
的
助
益
被
贏
得
。
上
帝
把
人
類
造
成
這
樣
，
使
得
政
府
對
他
是
高

度
地
有
利
的
，
甚
至
是
必
額
的
;
而
且
，
在
這
個
意
羲
之
下
，
上
帝
可
以
被
稱
為
政
治
的
權
威
之
作
者
。
但

是
，
在
決
定
去
採
用
那
一
種
形
式
之
故
府
，
或
誰
擁
有
合
法
的
權
威
方
面
，
我
們
必
氯
訴
諸
於
其
他
的
判
準
而

不
是
神
的
創
造
、
保
存
與
眷
祐
。

但
是
，
雖
然
休
護
展
示
出
一
種
可
贊
美
的
冷
靜
的
普
通
常
識
，
對
我
來
說
，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陷
於
一
個
被

他
的
道
德
的
理
論
所
分
萃
的
弱
點
。
訴
諸
於
功
教
與
利
益
與
公
共
的
益
處
都
沒
有
問
題
;
但
是
，
這
些
一
語
詞
具

體
上
意
謂
些
什
麼
，
卻
完
全
不
是
自
明
的
。
而
且
，
要
給
它
們
一
個
可
用
來
作
為
一
個
判
準
之
意
羲
，
而
不
進

一
步
進
到
一
個
哲
學
的
人
類
學
(
Z
E
S
Z
Z巳

S
H
V
H
G已
。
"
已
去
，
由
是
進
到
非
休
讓
所
願
意
前
進
之
形

上
學
去
，
這
是
很
困
難
的
。

西洋哲學史

開

龍

@ 

T

﹒
'
導
言
，
頁
X
I

至
X
X

。

@ 

E
.

，
一
-
-
一
，
=
一
，
-
=
一
-
一
，
頁
一
六
四
五
一
夫
丘
。

同
上
，
買
一
六
五
。

@ @ 

D

﹒

'
I
'

買
一
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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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
三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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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買
回
入
五
。

同
上
，
頁
四
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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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四
八
六
六
。

@ 

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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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買
回
九
三
一
。

@ 

，
一
五

'
頁
一
九
0
。

E

.
M 

，
三
，
一

@ 

E

.
M
. 
'
田
，
一
六
四
，
頁

-
-
O丘
。

@ 

'
=
一
，
二
，
七
，
頁
五
三
一
九
。

T 

@ 

，
三
，
-
一
，
八
，
頁
五
四
一
。

T 

@ 

同
上
，
頁
五
三
九
至
五
四

0
。

@ 

「
關
A
W尿
初
的
契
約
」

(
0」
可
叫
』
w
h
N
O立h
恥
悼
軸
心
目
的
。
這
可

h
H
n
m
)

0~ 

同
上
。

T 

'
，
回
呵
，
=
'
入
，
頁
五
四
六
。

æ C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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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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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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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
一
，
丸
，
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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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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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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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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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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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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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一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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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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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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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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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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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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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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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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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 

向
上
。

@ 

同
上
，
買
五
五
七
。

@ 

同
上
，
買
五
六
六
。

~~ 

'
=
一
，
-
一
，
一

同
主
，
頁
五
六
八
至
五
六
丸
。

一
，
買
五
六
七
。

T 

@ 

同
上
，
買
五
六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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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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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八
章

對
休
議
之
支
持
與
反
對

、
口
H
J

論

對休議之支持與反對

這
一
章
的
標
題
也
許
是
頗
為
誤
導
的
。
因
為
，
它
暗
示
，
如
果
不
是
在
休
謀
在
生
之
時
，
起
碼
緊
接
在
休

護
身
故
之
後
，
關
於
他
的
哲
學
的
理
論
之
中
教
性
郎
激
發
起
爭
論
。
但
是
，
這
簡
直
不
是
當
時
的
情
景
之
準
確

的
圖
像
。
在
法
圈
，
他
被
譽
許
為
英
國
的
領
導
的
作
家
，
而
且
當
他
在
法
國
作
客
期
間
，
他
是
巴
黎
的
文
藝
界

.511 .第十八章

聚
會
之
名
人
。
但
是
，
雖
然
他
的
論
文
與
歷
史
著
作
被
贊
許
，
他
的
哲
學
卻
在
他
在
世
期
間
，
在
他
自
己
的
國

家
中
卻
不
是
成
功
的
。
而
且
，
除
了
由
於
他
之
神
學
上
的
不
正
統
性
之
聲
名
所
產
生
的
詩
謗
以
外
，
他
的
哲
學

並
沒
有
得
到
很
大
的
注
意
。
如
果
休
誤
現
在
一
艘
地
被
服
為
主
要
的
英
國
哲
學
家
，
而
且
確
實
地
是
他
的
時
代

之
英
國
的
領
導
的
思
想
家
，
這
大
部
分
是
因
為
在
近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中
，
他
的
理
論
可
說
是
流
行
起
來
了
。
毫

無
援
間
，
他
在
哲
學
思
想
方
面
曾
發
揮
一
種
深
遠
的
影
響
力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把
休
誤
的
經
驗
論
對
康
德
之

心
靈
上
所
發
揮
的
影
響
力
除
一
間
不
論
，
則
它
的
比
較
重
要
的
表
現
卻
要
保
留
到
一
個
較
後
的
時
期
之
中
。



第五卷 .512.

然
而
，
休
誤
在
生
之
時
，
在
他
自
己
的
國
家
中
有
數
位
思
想
家
對
他
的
哲
學
的
觀
念
，
給
予
大
體
上
是
贊

許
的
歡
迎
。
而
且
在
這
些
思
想
家
之
中
，
最
突
出
的
最
贊
許
的
是
他
個
人
的
朋
友
，
亞
當
﹒
斯
密
(
〉
舍
區

∞
S
U
F
)。
叉
，
在
休
誤
的
批
評
者
之
中
，
的
確
有
些
是
溫
和
的
與
有
禮
貌
的
;
而
這
些
人
包
括
道
德
哲
學
家
，

理
察
﹒
普
萊
恩

(
E
o
g
a
M
H
且
8
)

。
進
一
步
，
對
休
誤
的
一
個
更
為
廣
泛
的
回
答
是
由
雷
德
(
叫
E
B
B

岡
州
且
已
〉
所
提
的
，
他
是
蘇
格
蘭
的
普
通
常
識
哲
學
之
奠
基
者
。
因
此
，
以
一
個
關
於
斯
密
，
普
萊
思
，
雷
德

與
雷
德
之
追
隨
者
，
之
一
個
簡
短
的
章
節
凍
結
束
這
部
「
哲
學
史
」
的
第
五
卷
的
這
一
部
分
，
也
許
是
適
當

的
。

西洋哲學史

二
、
高
血
管
田
﹒
制
制
川
廠
質

亞
當
﹒
斯
密
(
一
七
二
三
至
九
0
年
)
在
一
七
三
七
年
進
入
格
拉
斯
高
大
學
(
包
旦
」
『OH
m
s。
卅
日
訟
的
呵

。
建
)
，
在
這
襄
他
上
課
聽
哈
奇
遜
(
因
E
c
v
o
g口
)
之
演
講
。
三
年
之
後
，
他
進
入
牛
津

(
O泣
。
且
)
之
白

禮
樂
學
臨
(
囡
"
戶
口
已
的
。
=
。
"
。
)
。
他
似
乎
是
在
一
七
四
九
年
間
在
愛
丁
堡
與
休
誤
開
始
熟
絡
，
而
且
慢
慢
地

成
為
這
位
哲
學
家
的
一
位
親
密
的
朋
友
，
這
份
友
誼
一
直
維
持
到
休
誤
去
世
。
在
一
七
五
一
年
，
斯
密
被
挑
選

出
任
格
拉
斯
高
之
邏
輯
之
職
位
，
但
是
翠
年
即
轉
到
道
德
哲
學
之
職
位
，
這
個
職
位
乃
由
於
赫
奇
遜
的
繼
任
人

之
死
亡
而
空
了
出
來
的
。
在
一
七
五
九
年
他
出
版
了
他
的
「
道
德
情
躁
之
理
論
」
(
吋
言
。
是
失
足
。
這
叫

M叫
馬
支S
S

音
)
一
書
。

在
一
七
六
四
年
，
斯
密
在
辭
去
他
的
大
學
的
職
位
後
，
以
在
布
蘇
奇
公
爵
(
口
口
穹
旦
因

E
S
E
E
E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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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倡
導
師

(
H
E
E
l
g
B胃口
戶
。
口
)
之
身
分
前
往
法
國
。
在
巴
黎
期
間
，
他
結
交
了
喬
斯
尼
(
O
S
M自
己
與
其

他
的
「
重
農
學
家
」
(
苦
苦
古
巴
巴
師
)
，
以
及
諸
如
違
朗
貝
2
.〉
戶
。
自σ
O
H
C與
黑
衛
狄
斯
(
目
。-
5
位
5
)
等

哲
學
家
。
重
農
學
家
乃
是
法
國
的
經
濟
學
家
之
一
個
十
八
世
紀
之
學
派
，
他
們
主
張
政
府
對
於
個
人
之
自
由
之

干
涉
應
該
削
減
到
不
能
再
滅
之
最
低
限
度
。
這
一
種
主
張
之
理
由
是
，
他
們
相
信
如
果
自
然
的
經
濟
法
則
被
放

任
去
自
由
地
運
作
，
它
們
會
產
生
繁
榮
與
財
富
。
是
以
有
「
重
最
主
義
」
Q
S
m
E
O門
自
己
一
詞
或
自
然
之
統

治

(
2戶
。
。
『
E
E
8
)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
斯
密
受
到
他
們
的
影
響
;
但
是
這
種
影
響
不
應
該
被
誇
大
。
他
並

沒
有
從
他
們
那
襄
借
取
他
的
主
導
的
觀
念
。

在
一
七
六
六
年
回
到
英
倫
去
時
，
斯
密
退
隱
到
蘇
格
蘭
去
，
而
在
一
七
七
六
年
，
他
的
偉
大
的
著
作
出
現

了
，
帥
，
「
國
家
財
富
之
性
質
與
原
因
之
研
究
」

(
k
g
h是
玄
之
言
E
H
b
n
h
R
N
哥
倫

§
n
m
n
Q
R
M
S矢
志
為

司
S
N
H
h
H去
見

Q
H
E
2
)，
簡
稱
「
國
富
論
」
。
他
從
休
讓
那
襄
得
到
一
封
熱
烈
的
祝
賀
的
來
信
。
在
這
一
部

經
濟
學
的
經
典
中
，
斯
密
首
先
主
張
以
一
個
國
家
之
全
年
的
勞
動
力
作
為
它
對
於
生
活
之
必
需
品
與
用
共
之
供

應
之
來
源
。
而
且
，
他
繼
續
討
論
在
勞
動
力
之
生
產
妓
率
與
它
的
產
品
分
配
之
改
善
原
因
。
第
二
卷
處
理
貨
品

兮
"
。o
C
之
性
質
，
累
積
與
運
用
;
第
三
卷
討
論
在
不
同
的
國
家
中
的
財
富
之
不
向
的
進
展
;
第
四
卷
討
論
政

治
經
濟
學

(
3
H
E
S戶
。
。
。B
B
U
U
之
多
個
系
統
;
而
第
五
卷
則
討
論
統
治
者
或
聯
邦
政
府
之
稅
收
。
而
且
，

書
中
有
一
個
非
常
大
數
目
的
輔
助
的
註
釋
輿
論
文
。

在
一
七
七
八
年
，
斯
密
控
委
任
為
蘇
格
蘭
的
一
位
海
關
專
員
。
在
一
七
八
七
年
，
他
被
選
為
格
拉
斯
高
大

學
之
校
長
。
他
在
一
七
九0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逝
世
。

.513.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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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裹
，
我
們
並
不
關
切
於
斯
密
志
組
濟
學
理
論
，
而
是
關
切
於
他
的
道
德
哲
學
。
然
而
，
值
得
提
出
迪

是
，
當
他
在
格
拉
斯
高
大
學
任
課
的
時
偎
，
他
的
課
程
分
為
四
個
部
分
.• 

自
然
神
學

(
E
H
E
m
-
-

岳
g
H
。
"
可
〉

倫
理
學
、
關
聯
於
公
正
之
道
德
之
部
分
、
以
及
那
些
政
治
的
機
構
，
包
括
那
些
與
財
務
及
商
業
有
關
係
之
機

構
，
這
這
機
構
是
奠
基
於
「
權
宜
」

(
0名
旦
眩
目
的
明
)
之
上
，
而
非
奠
基
於
公
正
之
原
理
之
上
的
，
而
且
這
些

機
構
傾
向
於
增
加
一
個
國
家
之
財
富
與
力
量
。
因
此
，
對
於
斯
密
來
說
，
經
濟
學
乃
是
一
個
整
合
的
知
識
之
團

體
中
的
一
個
分
子
，
而
倫
理
學
是
這
個
團
體
的
另
一
個
分
子
。

亞
當
﹒
斯
密
的
道
德
理
論
之
一
個
顯
著
的
特
色
是
對
於
同
情
共
感
兮
呵
目
可

E
S
〉
所
賦
予
的
中
心
地

位
。
的
確
，
-
把
道
德
的
重
要
性
歸
屬
給
同
情
共
感
，
在
英
國
的
道
德
哲
學
中
並
不
算
是
一
個
新
奇
的
觀
點
。
赫

奇
遜
已
把
重
要
性
歸
屬
給
它
，
而
且
，
正
如
我
們
已
君
到
的
，
休
議
對
於
同
情
共
感
之
概
念
也
作
出
很
大
的
使

用
。
但
是
，
斯
密
對
它
之
使
用
更
為
明
顯
，
在
於
他
以
這
個
觀
念
來
開
始
他
的
「
道
德
情
操
之
理
論
」
'
。
因

而
從
一
開
始
的
時
候
，
他
就
賦
與
他
的
倫
理
學
一
個
社
會
的
性
格
。
「
我
們
之
時
常
從
其
他
人
之
衷
傷
中
衍
生

出
我
們
的
衷
傷
，
乃
是
一
個
太
明
顯
的
事
實
，
以
致
不
需
要
任
何
的
個
例
來
證
明
它
。
」
@
同
情
共
感
之
情
操

並
不
局
限
於
有
德
行
的
人
與
有
人
道
的
人
;
在
若
干
程
度
之
內
他
是
在
一
切
的
人
類
中
被
發
現
的
。

斯
密
運
用
想
像
力
來
說
明
同
情
共
感
。
「
由
於
我
們
對
於
其
他
人
所
感
受
到
的
是
什
麼
，
沒
有
直
接
的
經

驗
，
我
們
不
可
能
對
他
們
被
影
響
之
方
式
形
構
任
何
的
觀
念
，
跌
了
通
過
思
考
我
們
自
己
在
相
類
似
的
情
景
中

所
會
感
受
的
方
式
之
外
。
」
@
當
我
們
對
某
個
人
之
沈
重
的
痛
苦
有
同
情
共
感
之
時
，
「
我
們
是
通
過
想
像

力
而
把
自
己
置
於
他
的
情
景
之
中
...•.• 

。
」
@
是
以
，
意
謂
或
可
以
被
使
用
去
意
謂
「
我
們
對
於
不
管
是
那
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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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情
緒
之
同
胞
的
感
受
勻
。
口
。
看λ
g

戶
戶
口
桐
)
」
@
之
同
情
共
感
，
與
其
是
從
這
種
情
緒
之
一
個
觀
感
，
「
毋

寧
是
從
那
個
激
發
它
之
情
景
之
一
個
觀
感
」
@
所
引
起
的
。
例
如
，
當
我
們
對
一
個
神
經
失
常
的
人
感
受
到
同

情
共
感
時
，
即
是
說
，
當
我
們
對
他
的
狀
態
感
到
同
情
與
攤
憫
時
，
基
本
上
是
他
的
情
景
，
即
被
剝
奪
了
理
性

之
正
常
的
使
用
之
情
景
，
刺
激
起
我
們
的
同
情
共
感
。
因
為
，
一
個
神
經
失
常
的
人
自
己
可
能
絲
毫
感
受
不
到

任
何
的
哀
傷
。
他
甚
至
可
以
歡
笑
與
高
歌
，
而
且
君
起
來
頗
為
遺
忘
了
他
的
可
撓
的
處
境
。
再
者
，
「
我
們
甚

至
對
死
者
也
會
同
情
共
感
」
@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假
定
同
情
共
感
之
原
因
，
不
管
它
們
可
能
會
是
什
麼
東
西
，
我
們
可
以
說
，
它
是
人
類

的
本
性
之
一
種
原
本
具
有
的
情
躁
。
它
時
常
是
這
樣
直
接
地
與
當
下
地
被
激
發
出
來
，
使
得
它
不
可
能
合
理
地

從
自
我
利
益
之
感
受
(
串
戶
?
戶
口
芯
片
。
早
在
民
眾
。
位
。
口
)
，
郎
，
從
自
愛

(
8月
l
H
S
0
)中
衍
生
出
來
的
。
而

且
，
也
沒
有
需
要
去
設
定
一
種
在
道
德
的
贊
同
或
反
對
之
中
，
表
現
它
自
己
之
清
晰
的
「
道
德
感
」
(
目
。EH

g
g
0
)
。
因
為
，
「
贊
同
另
一
個
人
之
情
緒
為
適
應
於
它
們
的
對
象
，
與
表
示
我
們
對
它
們
是
完
全
地
同
情
共

感
的
，
乃
是
同
一
回
事
@
;
而
不
贊
同
它
們
之
為
如
此
，
也
是
與
表
示
我
們
並
不
是
對
它
們
為
完
全
地
同
情
共

感
的
，
是
同
一
回
事
」
。
因
此
，
道
德
的
認
可
與
不
認
可
終
極
地
可
以
極
歸
之
於
同
情
共
感
之
運
作
。
的
確
，

在
一
些
個
案
之
中
，
我
們
似
乎
是
在
沒
有
任
何
的
同
情
共
感
或
情
接
上
的
相
呼
應
之
下
而
去
贊
同
的
。
但
是
，

郎
使
在
這
些
個
案
中
，
在
仔
細
的
考
查
之
下
，
仍
然
會
被
發
現
出
來
，
我
們
的
認
可
終
極
的
是
奠
基
於
同
情

共
感
之
上
的
。
斯
密
從
他
稱
之
為
共
有
一
非
常
輕
浮
的
性
質
的
事
物
中
取
出
一
個
例
子
來
。
我
可
以
贊
許
一
個

玩
笑
以
及
隨
之
而
來
的
哄
然
大
笑
，
即
使
為
了
某
些
理
由
，
我
自
己
並
沒
有
歡
笑
。
但
是
，
我
通
過
經
驗
而
得

.515.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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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那
一
類
的
戲
誰
是
最
能
移
蜈
樂
我
及
使
得
我
歡
笑
的
，
而
且
我
知
道
在
討
論
中
之
玩
笑
，
正
是
這
一
類
的
戲

龍
中
的
一
個
例
子
。
而
且
，
即
使
我
現
在
並
不
在
歡
笑
之
心
情
之
中
，
我
仍
然
贊
同
這
個
笑
話
以
及
同
樣
之

愉
快
，
這
種
贊
同
乃
是
「
有
條
件
的
同
情
共
感
」
(
8旦
告
自
己
司
自
宮
岳
己
的
一
個
表
示
。
我
知
道
，
如
果

不
是
因
為
我
現
在
之
心
情
或
者
也
許
是
疾
病
，
則
我
肯
定
地
會
加
入
這
個
哄
然
大
笑
之
中
。
叉
，
如
果
我
君
見

一
個
展
示
出
憂
愁
與
哀
傷
之
表
示
的
路
過
的
陌
生
人
，
而
且
我
被
告
知
他
剛
剛
失
去
了
他
的
父
親
或
母
親
或
妻

子
，
則
即
使
我
可
能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分
享
他
的
憂
愁
，
我
仍
然
贊
同
他
的
情
操
。
因
為
，
通
過
經
驗
我
知
道
這

一
類
的
親
屬
之
喪
失
自
然
地
會
激
發
這
樣
的
情
操
，
而
且
，
如
果
我
花
時
間
去
考
慮
及
進
入
他
的
情
景
之
中
，

毫
無
提
間
的
我
會
感
受
到
真
摯
的
同
情
共
感
。

斯
密
以
適
當
之
感

(
8口
間
。
。
『
賞
。
可
巴
巴
巴
作
為
在
我
們
的
道
德
判
斷
之
中
之
本
質
的
成
素
。
而
且
，
他

常
常
說
及
情
撮
、
情
緒
與
情
感
之
適
合
性
(
m
z
g
g
g
o
閻
明
)
或
不
適
合
性
、
適
當
性
或
不
適
當
性
。
例
如
，
他

說
，
「
在
一
個
情
感
似
乎
對
於
激
發
它
之
原
因
或
對
象
所
具
有
的
適
合
性
或
不
適
合
性
之
中
，
合
乎
比
例
的
或

不
合
乎
比
例
的
情
況
中
，
即
包
含
著
隨
之
而
來
的
行
動
之
適
當
性
或
不
適
當
性
，
正
當
性
或
忘
恩
負
義
的
」

。
;
進
一
步
來
說
，
「
在
這
個
情
感
所
針
對
的
，
或
意
圖
去
產
生
的
結
果
之
有
益
的
或
有
害
的
性
質
之
中
，
即

包
含
著
這
個
行
動
之
美
德
或
缺
點
，
它
是
通
過
這
些
性
質
而
值
得
被
獎
勵
，
或
值
得
被
懲
罰
」
@
。
但
是
，
當

我
不
贊
同
一
個
人
之
怨
恨
，
由
於
它
與
它
的
激
發
的
原
因
不
成
比
例
，
這
時
我
是
不
贊
同
他
的
怨
恨
，
因
為
它

們
並
不
符
合
於
我
自
己
的
感
受
，
或
與
我
思
想
在
一
個
類
似
的
情
景
中
我
自
己
的
感
受
不
相
符
合
。
我
的
同
情

共
感
並
未
達
到
這
個
人
之
怨
恨
之
程
度
，
因
而
我
以
它
為
過
度
的
而
不
贊
同
它
。
再
者
，
當
我
贊
同
一
個
人
之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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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為
美
德
的
，
是
值
得
嘉
獎
的
，
我
是
同
情
共
感
於
這
個
行
為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在
這
個
行
為
之
受
惠
者
身
上

所
激
發
起
的
感
激
之
情
。
或
者
，
更
準
確
地
來
說
，
我
對
於
這
個
行
為
之
美
德
之
感
受
，
乃
是
我
把
對
這
個
行

動
者
之
動
機
之
同
情
共
態
與
我
對
受
惠
者
的
感
激
之
間
情
共
感
，
一
同
結
合
起
來
。

斯
密
說
，
君
起
來
可
能
是
性
質
之
功
裁
，
首
先
把
它
們
推
薦
給
我
們
。
而
且
，
當
我
們
事
實
上
開
始
去
考

盧
功
按
時
，
毫
無
疑
問
，
功
裁
之
考
慮
增
加
了
這
些
性
質
在
我
們
的
眼
中
之
價
值
。
「
然
而
，
在
原
初
方
面
，

我
們
對
另
一
個
人
之
判
斷
之
贊
同
，
不
是
作
為
某
些
有
用
的
東
西
，
而
是
作
為
正
當
的
，
作
為
準
確
的
，
作
為

合
於
真
理
與
真
實
之
東
西
而
贊
同
之
，
而
且
明
顯
的
是
，
我
們
把
這
些
性
質
歸
屬
給
它
不
是
為
了
任
何
其
他
的

理
由
，
而
是
因
為
我
們
發
覺
它
是
一
致
於
我
們
自
己
之
判
斷
。
在
同
樣
的
方
式
之
下
，
品
味
(
E
M
H
S原
初

地
也
不
是
由
於
是
有
用
的
，
而
是
由
於
是
公
正
的
，
是
精
巧
的
，
而
且
是
精
確
地
適
合
於
它
的
對
象
的
，
而
被

贊
同
。
這
一
類
的
所
有
性
質
之
功
裁
之
觀
念
顯
然
地
是
一
個
事
後
再
想
起
的
觀
念
，
而
且
不
是
首
先
把
它
們
推

薦
給
我
們
的
贊
同
的
。
」
@
如
果
斯
密
排
拉
了
一
個
原
初
的
與
清
晰
的
道
德
感
之
觀
念
，
則
他
同
時
也
排
拒

了
功
利
主
義

(
Z
E
E
E
E
5
)
。
同
情
共
感
之
概
念
佔
有
最
高
的
優
勢
。
的
確
，
史
密
斯
事
實
上
同
意
一
位

「
有
創
意
的
與
可
贊
許
的
作
者
」
(
休
誤
)
之
觀
點
，
師
「
心
靈
之
性
質
沒
有
一
樣
是
被
贊
同
為
是
美
德
的
，

除
了
諸
如
那
些
對
這
個
人
自
己
或
對
其
他
的
人
為
有
用
的
或
可
贊
許
的
性
質
以
外
;
而
且
，
也
沒
有
任
何
性
質

被
反
對
為
是
罪
惡
的
，
除
了
諸
如
那
些
共
有
一
相
反
的
傾
向
之
性
質
以
外
」
@
。
的
確
，
「
自
然
倒
乎
是
這
樣

成
功
地
使
我
們
的
贊
同
與
不
贊
同
之
情
接
適
合
於
個
人
之
利
益
以
及
社
會
之
利
益
，
而
在
最
嚴
格
的
考
按
之

後
，
我
相
信
會
發
現
，
這
是
普
遍
地
真
的
情
形
」
@
。
但
是
，
這
個
功
敷
並
不
是
道
德
的
贊
許
或
不
贊
許
之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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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或
基
本
的
根
源
。
「
君
起
來
不
可
能
的
是
，
對
於
美
德
之
贊
許
會
是
這
樣
的
一
種
情
操
，
它
與
我
們
對
一

座
有
利
的
與
很
好
地
設
計
的
建
築
物
之
贊
同
之
情
操
，
為
同
一
類
的
情
操
;
或
者
說
，
我
們
竟
然
沒
有
我
們
用

以
稱
許
一
座
屜
櫃
之
理
由
以
外
的
其
他
理
由
來
稱
讚
一
個
人
。
」
@
「
贊
許
之
情
操
時
常
在
它
之
中
涉
及
到
一

種
頗
為
不
同
於
功
裁
之
知
覺
之
一
種
適
當
之
感
。
」
@

要
進
入
去
討
論
斯
密
對
美
德
與
情
緒
之
分
析
，
將
會
是
把
一
個
過
於
大
量
之
篇
幅
奉
獻
給
他
的
倫
理
學
。

但
是
，
有
必
要
去
追
問
他
如
何
解
釋
我
們
對
於
自
己
所
下
的
道
德
判
斷
，
如
果
道
德
的
贊
許
乃
是
同
情
共
感

之
一
個
表
示
。
而
且
，
答
案
是
在
他
的
意
見
之
中
，
我
們
除
了
把
自
己
置
於
另
外
的
一
個
人
之
地
位
之
中
，

而
且
正
如
所
謂
的
從
外
面
來
觀
察
我
們
的
品
行
之
外
，
我
們
不
可
能
贊
同
或
不
贊
同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情
操
、
動

機
或
品
行
。
如
果
一
個
人
是
在
一
個
荒
島
上
長
大
的
，
而
且
從
來
沒
有
在
任
何
時
間
之
中
享
受
過
人
類
的
社

會
，
則
他
不
可
能
思
想
「
他
自
己
的
情
操
與
品
行
之
適
當
性
或
缺
點
，
正
如
他
對
他
自
己
的
面
部
之
美
麗
或
變

形
一
樣
」
@
。
我
們
的
第
一
個
道
德
判
斷
乃
是
就
其
他
人
之
性
格
與
品
行
方
面
而
被
作
出
來
的
。
但
是
，
我
們

很
快
就
知
道
他
們
也
對
我
們
作
出
判
斷
。
是
以
，
我
們
變
得
很
焦
慮
地
去
知
道
在
什
麼
程
度
上
我
們
是
值
得
他

們
的
稱
讚
或
譴
責
;
而
且
，
我
們
開
始
通
過
想
像
我
們
自
己
是
在
其
他
人
之
觀
點
之
中
，
假
定
我
們
自
己
是
我

們
的
品
行
之
觀
察
者
，
來
考
核
我
們
自
己
的
品
行
。
是
以
，
「
我
把
自
己
分
割
成
為
所
謂
的
兩
個
人
格

•.•.•• 

。

第
一
個
是
那
觀
察
者
(
也

R
S
E
C
-
-
.... 

。
第
二
個
是
那
行
動
者
兮

"
g
c
，
而
這
個
人
格
乃
是
我
適
當
地
稱

之
為
我
自
己
，
而
且
對
於
這
個
人
格
之
品
行
，
我
是
努
力
在
一
個
觀
察
者
之
性
格
之
下
去
形
構
出
某
種
意
見
來

的
。
」
@
是
以
，
我
可
以
對
我
自
己
之
性
質
、
動
機
、
情
接
與
行
動
等
，
具
有
同
情
共
感
或
是
相
反
的
反
感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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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對
斯
密
的
同
情
共
感
之
倫
理
學
的
理
論
，
其
中
一
個
明
顯
的
反
對
是
，
它
位
乎
沒
有
為
對
或
錯
，
著

或
惡
之
客
觀
的
標
單
留
有
餘
地
。
對
於
這
一
類
的
一
個
反
對
之
回
答
中
，
斯
密
強
調
「
不
偏
私
的
觀
察
者
」

(
5
3
旦
注
明
可O
O
E
S
C之
觀
念
。
例
如
，
他
說
，
「
自
愛
之
自
然
的
錯
誤
解
釋
，
只
可
以
通
過
這
位
不
偏

私
的
觀
察
者
之
眼
光
而
被
斜
正
」
@
o
同
時
，
「
我
們
自
己
的
自
私
的
情
緒
之
強
烈
性
與
不
公
正
，
有
些
時
候

是
以
導
引
一
個
人
在
心
中
作
出
一
個
報
告
，
而
這
個
報
告
非
常
不
同
於
這
個
個
案
之
真
實
的
情
況
所
能
移
准
許

的
一
個
報
告
」
@
。
然
而
，
自
然
並
沒
有
讓
我
們
受
自
愛
之
幻
想
所
控
御
。
我
們
慢
慢
地
及
不
知
不
覺
地
為
我

們
自
己
形
構
出
，
關
於
什
麼
是
正
確
的
與
什
麼
是
錯
誤
的
之
一
蝕
的
規
則
來
，
這
些
規
則
乃
是
建
基
於
道
德
的

贊
許
不
贊
與
許
之
獨
特
的
行
為
之
經
驗
之
上
的
。
而
且
，
這
些
品
行
之
一
般
的
規
則
，
「
當
它
們
通
過
習
慣
性

的
反
省
而
被
固
定
在
我
們
的
心
靈
之
中
時
，
它
們
在
關
法
到
什
麼
是
在
我
們
的
獨
特
的
情
景
之
中
，
是
適
合
的

與
適
當
於
被
作
出
來
的
方
面
，
對
於
自
愛
之
錯
誤
解
釋
(
E
m
g也B
E
E
R
-
8
呂
立
科
正
共
有
鉅
犬
的
用
處
」

@
。
的
確
，
這
些
規
則
乃
是
「
唯
一
的
原
理
，
通
過
這
個
原
理
絕
大
部
分
的
人
類
可
以
指
引
他
們
的
行
動
」

@
。
進
一
步
來
說
，
自
然
在
我
們
身
上
印
了
一
個
意
見
，
「
後
來
被
推
理
與
哲
學
所
接
證
的
，
郎
，
這
些
道
德

之
重
要
的
規
則
乃
是
神
之
命
令
與
法
則
，
而
神
最
後
會
對
那
些
服
從
他
們
的
義
務
的
人
給
予
獎
勵
，
而
對
那
些

撤
越
他
們
的
義
務
的
人
加
以
懲
罰
」
@
。
而
且
，
「
我
們
對
神
之
意
志
之
顧
慮
，
應
當
是
我
們
的
品
行
之
至
高
無

上
的
規
則
，
不
可
能
被
任
何
相
信
他
的
存
在
的
人
所
懷
疑
」
@
。
良
心
兮

B
S
B
8
)
因
而
乃
是
上
帝
之
「
代

理
人
」
(
i
c
a
o
g
E
)
。
然
而
，
斯
密
並
沒
有
宜
稱
道
德
的
判
斷
是
不
可
能
有
錯
誤
的
(
E
F
E
E
-
-
G
)

。
他

花
了
相
當
的
篇
幅
討
論
習
慣

(
O
E
E
B
)對
道
德
的
情
操
之
影
響
@
。
再
者
，
他
告
訴
我
們
說
，
「
差
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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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的
美
德
之
一
般
的
規
則
....•. 

在
許
多
方
面
都
是
鬆
散
的
與
不
準
確
的
，
容
許
很
多
的
例
外
，
而
且
需
要

這
麼
多
的
限
制
，
以
至
幾
乎
不
可
能
通
過
對
它
們
的
一
個
考
慮
而
完
全
地
調
節
我
們
的
品
行
」
@
。
的
確
，
這

襄
有
一
個
例
外
。
「
公
正
之
規
則
是
最
高
度
地
準
確
的
。
」
@

正
如
歷
史
學
家
已
經
指
出
了
的
，
要
協
調
亞
當
﹒
斯
密
的
各
個
的
陳
述
常
常
是
不
容
易
的
。
在
一
方
面
，

這
位
不
偏
私
的
觀
察
者
，
這
位
在
我
們
心
胸
中
的
人
，
不
會
歎
騙
我
們
，
如
果
我
們
注
意
地
與
虔
敬
地
傾
聽
他

所
說
的
。
在
另
一
方
面
，
在
不
同
地
區
與
不
同
世
代
之
中
，
道
德
的
贊
同
是
有
差
異
的
，
而
且
敗
壞
的
習
俗
可

以
誤
導
或
含
糊
道
德
的
判
斷
。
在
一
方
面
，
絕
大
部
分
的
人
們
只
能
修
通
過
一
般
的
規
則
來
指
引
他
們
的
品

行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這
些
規
則
，
除
了
公
正
之
規
則
這
個
例
外
以
外
，
都
是
鬆
散
的
與
不
準
確
的
與
不

決
定
的
，
我
們
的
品
行
毋
寧
應
當
是
被
一
種
適
當
之
感
所
指
引
，
被
對
於
一
種
獨
特
的
行
動
之
方
式
之
某
一
種

品
味
所
指
引
，
而
不
是
由
對
於
這
一
類
的
→
個
規
則
之
考
慮
所
指
引
。
的
確
，
很
前
能
是
可
以
對
這
些
分
歧
的

陳
述
彼
此
之
間
作
出
協
調
。
舉
例
來
說
，
我
們
也
許
會
說
，
雖
然
這
位
不
偏
私
的
觀
察
者
，
如
果
被
注
意
地
傾

聽
，
是
永
遠
不
會
欺
騙
我
們
的
，
但
是
情
緒
與
敗
壞
的
習
俗
(
也
許
生
起
於
那
些
使
得
這
個
習
俗
君
起
來
是
方

便
的
之
外
在
的
環
境
)
很
可
以
阻
血
那
必
績
的
注
意
力
之
被
給
與
。
然
而
，
無
論
如
何
這
似
乎
是
真
實
的
，
如

他
的
批
評
者
所
說
的
，
在
他
的
倫
理
學
的
論
著
之
中
，
斯
密
陳
示
出
他
之
作
為
一
位
心
理
學
的
分
析
家
比
諸
他

之
作
為
一
位
道
德
哲
學
家
具
有
更
大
優
點
之
能
力
。

三
、
並
曰
扑
來
回
心



我
們
已
經
指
出
過
的
，
道
德
感
理
論
(
目
。
E
H
M
S
S

岳
。
。
門
已
之
哲
學
家
，
傾
向
於
把
倫
理
學
吸
收
到

美
學

(
g
m岳
皂
白
的
)
去
，
我
認
為
，
這
種
傾
向
是
連
結
於
他
們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於
性
格
之
性
質
而
不
是
行
動
之

上
。
而
且
，
在
他
們
吸
收
倫
理
學
到
美
學
去
之
範
圍
內
，
他
們
傾
向
於
忽
略
了
道
德
判
斷
之
特
別
地
倫
理
的
特

色
。
我
是
特
意
地
使
用
「
傾
向
」

(
5旦
旦
)
一
詞
的
;
因
為
，
我
並
沒
有
意
圖
去
肯
斷
說
，
我
們
把
倫
理
學

與
美
學
等
同
，
或
是
說
他
們
沒
有
盡
力
去
通
過
孤
立
起
道
德
判
斷
之
特
殊
的
特
色
或
眾
多
的
特
色
去
區
分
它

們
。

休議之支持與反對

當
然
，
亞
當
﹒
斯
密
並
不
能
移
適
當
地
稱
為
是
道
德
感
理
論
之
一
個
哲
學
家
。
因
為
儘
管
他
對
哈
奇
遜
之

贊
頌
，
和
他
對
後
者
之
作
為
一
位
道
德
家
之
成
就
之
稱
讚
，
他
明
白
地
拒
絕
了
「
任
何
使
得
贊
許
之
原
理
為
倚

待
於
一
種
不
同
於
任
何
其
他
的
情
操
之
特
別
的
情
操
之
上
的
所
有
的
說
法
」
@
。
同
時
，
在
他
的
傾
向
於
把
倫

理
學
化
解
於
心
理
學
之
中
方
面
，
斯
密
是
類
似
於
道
德
感
理
論
之
哲
學
家
的
。
(
又
一
次
我
是
特
意
地
使
用
「

傾
向
」
→
詞
的
。
)
這
種
傾
向
也
可
以
在
休
護
身
上
觀
察
得
到
，
雖
然
在
他
的
道
德
哲
學
之
中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見
到
的
，
存
在
著
功
利
主
羲
之
一
個
顯
著
的
成
素
。

早
期
的
功
利
主
義
者
(
而
且
同
援
可
以
說
是
一
般
的
功
利
主
義
者
)
傾
向
於
把
道
德
判
斷
化
約
為
關
於
結

果
的
一
個
陳
述
。
這
師
是
說
，
他
們
傾
向
於
把
特
殊
地
道
德
的
判
斷
解
釋
為
一
個
經
驗
的
陳
述
或
偎
設
。

因
此
，
一
方
面
我
們
有
道
德
感
之
學
派
，
連
同
它
的
心
理
學
化
的
傾
向
與
它
的
把
倫
理
學
吸
收
到
美
學
之

傾
向
，
而
另
一
﹒
方
面
我
們
叉
有
功
利
主
義
，
而
功
利
主
義
又
以
它
自
己
之
方
式
，
傾
向
於
剝
掉
道
德
判
斷
之
特

殊
的
性
格
。
然
則
，
很
自
然
不
過
的
是
，
起
碼
有
一
些
思
想
家
應
當
對
這
些
傾
向
出
反
動
，
堅
持
理
性
在
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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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所
掛
演
的
角
色
，
與
堅
持
某
些
行
動
之
正
確
性
與
錯
誤
性
之
內
在
的
性
質
，
而
完
全
脫
離
獎
勵
與
懲
罰
之
思

想
與
其
他
的
功
利
主
義
的
考
慮
。
這
樣
的
一
個
思
想
家
乃
是
理
察
﹒
普
萊
恩
(
閃
z
z
a
p
-
8
)
，
他
在
某
些

方
面
預
見
了
康
德
之
觀
點
。

理
察
﹒
普
萊
恩
(
一
七
二
三
至
九
一
年
)
是
一
位
非
妥
協
教
派
之
牧
師
的
見
子
，
而
且
他
自
己
也
從
事
牧

師
之
職
務
。
除
了
出
版
若
干
傳
道
之
演
講
之
外
，
他
也
寫
作
關
於
財
務
與
政
治
方
面
的
事
情
。
另
外
，
他
持
續

一
個
與
普
利
斯
特
里

(
p
g
H
E己
之
爭
論
，
在
這
個
爭
論
中
他
擁
護
自
由
意
志

Q
H
o
o
-
君
臣
)
與
靈
魂
之
非

物
質
性

Q
S
E
E
R
-生司
)
。
然
而
，
我
們
在
這
襄
所
關
切
的
是
他
的
倫
理
學
的
觀
念
，
正
如
被
表
達
於
他
的

「
道
德
中
的
基
本
問
題
之
評
論
」
(
旬
閃
電
此
為
這
矢
志
為
可
立

R
e
a
G
N
S
M
H
E
E言
足
。
這
內
的
〉
一
書
(
一
七
五

七
年
)
之
觀
點
。
這
部
書
清
楚
地
展
示
出
在
一
方
面
他
對
古
得
偉
(
們
且
還
。
2

月
品
與
克
拉
克
(
O
n
H
R
0
)

之
探

用
，
與
另
一
方
面
對
布
特
勒

S
E
E
H
)之
揉
用
，
他
對
他
們
都
有
一
深
遠
的
頌
贊
。

普
萊
思
討
厭
道
德
感
理
論
，
特
別
是
休
讓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理
論
。
它
贊
同
主
觀
主
義
(
閉
口
￡
o
丘
吉
眩
目
)
，

而
且
把
人
類
品
行
之
指
引
，
斷
送
給
本
能
與
感
受
。
在
道
德
之
中
理
性
是
具
有
權
威
性
的
，
而
激
情
則
沒
有
。

而
且
，
理
性
由
於
辨
別
客
觀
的
道
德
的
區
分
，
它
擁
有
一
切
的
權
利
去
取
得
這
個
地
位
。
有
些
行
為
是
內
在
地

正
確
的
Q
E
H
E
m
w
色
阿
巴
嘻
品
而
有
些
行
為
是
內
在
地
錯
誤
的
Q
E
H古
巴
白
色
可
言
。
口
已
。
普
萊
恩
並
不
是
意

謂
，
在
倫
理
學
中
，
我
們
應
當
考
慮
行
為
，
而
對
行
動
者
之
意
向
及
行
為
之
自
然
的
目
的
毫
不
考
慮
。
但
是
，

如
某
我
們
在
人
類
行
動
之
整
體
性
中
東
考
慮
它
們
，
則
我
們
可
以
通
過
理
性
而
辨
別
出
它
們
的
正
確
性
與
錯
誤

性
，
而
這
是
屬
於
在
討
論
中
之
行
為
的
，
獨
立
於
諸
如
獎
勵
或
懲
罰
之
類
的
後
果
的
。
我
們
最
少
有
某
些
在
它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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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本
身
即
是
正
確
的
行
為
，
而
且
這
些
行
為
並
不
需
要
以
與
此
無
闋
的
因
子
來
作
進
一
步
的
證
立
，
正
如
我
們

有
某
些
終
極
的
目
的
一
樣
。
「
毫
無
疑
問
，
有
某
些
行
為
是
終
極
地
被
贊
同
的
，
而
且
不
可
能
再
有
任
何
理
由

被
分
派
去
證
立
它
們
;
正
如
有
某
些
目
的
乃
是
終
極
地
被
意
欲
的
，
而
且
不
可
能
再
有
任
何
理
由
被
舉
出
去
選

取
它
們
。
」
@
普
萊
思
說
，
如
果
這
不
是
真
實
的
，
則
將
會
有
一
無
窮
後
退
。

在
說
明
對
於
客
觀
的
道
德
的
區
分
之
一
個
智
的
直
覺

(
B
E
o
-
-
E
E
P
H
E
E
E

。

5

之
觀
念
時
，
普
萊

思
復
活
了
早
此
一
一
時
悵
的
作
家
，
諸
如
古
得
偉
典
克
拉
克
等
人
所
主
張
之
觀
點
。
而
且
，
對
於
道
德
感
理
論
家
對

這
種
智
的
運
作
之
忽
觀
之
歷
史
根
源
，
與
隨
之
而
來
的
休
龍
之
主
觀
主
義
與
經
驗
主
義
之
歷
史
根
源
，
被
普
萊

思
追
溯
到
洛
克
之
觀
念
之
理
論
與
他
對
知
性
之
概
念
去
。
洛
克
從
感
覺
與
反
省
衍
生
出
一
切
的
簡
單
觀
念
。
但

是
，
有
些
簡
單
的
和
自
明
的
觀
念
是
當
下
地
接
知
性
所
知
覺
到
的
或
直
覺
到
的
。
屬
於
這
些
觀
念
的
是
正
確
與

錯
誤
之
觀
念
。
如
果
我
們
把
知
性
與
想
像
力
混
淆
起
來
，
我
們
將
必
然
地
傾
向
於
過
度
地
局
限
前
者
之
範
閣
。

「
想
像
力
之
能
力
是
非
常
之
狹
牢
的
;
而
且
，
如
果
知
性
也
被
局
限
到
同
一
個
極
限
之
內
，
則
沒
有
事
物
可
以

被
認
知
，
而
且
這
個
機
能
自
己
也
會
被
毀
誠
了
。
沒
有
其
他
事
物
是
比
這
個
事
實
更
明
顯
，
郎
，
這
些
機
能
中

的
一
個
時
常
知
覺
，
而
另
一
個
則
是
冒
目
的
•.•... 

，
而
且
在
無
量
數
的
例
子
中
，
知
道
事
物
之
存
在
，
而
另
一

個
機
能
對
於
這
方
面
卻
不
能
修
構
成
任
何
的
觀
念
。
」
@
被
親
為
一
個
獨
立
的
智
的
運
作
之
推
理
，
它
研
究
我

們
已
經
擁
有
的
觀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但
是
，
知
性
直
覺
到
自
明
的
觀
念
，
而
這
些
觀
念
卻
不
可
以
被
分
解
為
從

感
官
經
驗
衍
生
出
來
的
成
素
。

在
為
知
性
共
有
原
初
的
與
自
明
的
觀
念
這
一
肯
斷
，
作
辯
護
時
，
普
萊
思
訴
諸
於
「
普
通
常
識
」

.523.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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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B
B
S
Z
E
0
)

。
如
果
一
個
人
否
認
有
這
樣
的
觀
念
，
「
他
是
不
能
進
一
步
加
以
辯
論
的
，
因
為
這
個
論

題
將
不
會
容
受
論
證
，
再
沒
有
比
這
個
受
爭
論
的
論
點
自
己
為
更
清
楚
的
東
西
可
以
被
引
進
來
檢
證
它
」
。
@

在
訴
諸
於
普
通
常
識
與
自
明
的
原
理
方
面
，
普
萊
恩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預
見
了
蘇
格
蘭
學
派
的
普
通
常
識
哲
學

之
論
點
。
但
是
，
他
之
堅
持
正
確
與
錯
誤
之
觀
念
乃
是
簡
單
的
或
「
單
個
的
」
觀
念
，
是
不
可
以
進
一
步
分
解

的
，
卻
使
人
想
到
較
後
的
倫
理
的
直
覺
主
義
兮
岳
戶
。"
:
E
Z
E
S
E
E
)。

普
萊
思
並
沒
有
由
於
反
對
了
道
德
感
理
論
，
以
致
使
自
己
反
對
在
道
德
中
之
情
緒
的
成
素
。
正
確
與
錯
誤

乃
是
人
類
的
行
為
之
客
觀
的
屬
性
，
而
且
這
些
屬
性
乃
是
被
心
靈
所
知
覺
的
;
但
是
，
對
行
為
與
人
類
的
性
質
，

我
們
確
實
地
是
有
感
受
的
，
而
且
這
些
感
受
在
道
德
之
美
與
醜
之
主
觀
的
觀
念
中
找
到
表
達
。
因
此
，
普
萊
思

所
作
的
是
把
感
受
從
一
個
中
心
之
地
位
驅
逐
出
來
，
而
把
它
保
留
為
理
性
的
直
覺
之
一
個
伴
隨
者
。
在
行
為
中

的
正
確
與
錯
誤
之
智
的
知
覺
之
另
一
個
伴
隨
者
是
，
在
行
動
者
之
中
之
美
德
與
缺
點
之
知
覺
。
在
行
動
者
之
中

知
覺
到
美
德
只
是
簡
單
地
知
覺
到
他
的
行
為
是
正
確
的
，
而
且
知
覺
到
他
應
該
被
獎
勵
的
。
在
這
一
方
面
之

事
，
普
萊
思
跟
隨
布
特
勒
。
他
同
時
堅
持
，
美
德
是
倚
待
於
行
動
者
之
意
向
的
。
除
非
一
個
行
為
具
有
「
形
式

的
正
確
性
」

Q
R
B
巴
巴
嘻
宮
。
閻
明
)
，
即
是
說
，
除
非
它
是
出
自
→
個
善
的
意
向
的
，
否
則
它
不
是
美
德
的
。

對
於
普
萊
恩
來
說
，
正
確
的
與
義
務
的
似
乎
是
同
義
詞
。
一
個
內
在
地
正
確
的
行
為
之
義
務
的
性
格
，
只

不
過
是
建
基
於
它
的
正
確
性
之
上
，
而
不
考
膚
獎
勵
或
懲
罰
。
仁
愛
(
因B
o
g
-
8
8
)確
實
地
是
一
種
美

德
，
雖
然
不
是
唯
一
的
美
德
;
而
且
也
沒
有
理
性
的
自
愛
這
一
類
的
事
物
。
但
是
，
作
為
一
個
理
性
存
有
(

5

已
。E
H
Z

古
巴
的
人
起
碼
在
原
則
上
，
應
該
單
純
地
出
於
對
理
性
之
命
令
之
尊
敬
而
行
動
，
而
不
是
由
本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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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情
緒
或
激
情
而
行
動
。
「
智
的
本
性
即
是
它
自
己
的
法
則
。
它
在
自
己
之
內
即
具
有
行
為
之
一
個
頭
頭
與

指
導
，
而
這
是
它
不
能
移
壓
制
或
拒
絕
的
。
正
直
的
行
為
(
阿
宮
岳
旦
0
)自
己
即
是
一
個
目
的
，
一
個
終
極
的

目
的
，
一
個
優
越
於
所
有
其
他
目
的
之
目
的
，
統
御
、
指
引
，
與
限
制
它
們
，
而
且
此
目
的
之
存
在
與
影
響
力

並
不
倚
待
任
何
隨
意
的
東
西.••••. 

。
由
對
於
它
之
感
受
而
行
動
即
是
以
真
理
，
以
信
念
，
以
知
識
而
去
行
動
。

但
是
，
從
本
能
而
行
動
則
一
直
是
在
黑
暗
中
行
動
，
而
且
是
眼
從
一
個
盲
目
的
指
導
。
本
能
是
驅
策
的
(
包
丘
吉
的
)

與
凝
結
的

Q
H
B
笠
E

宙
間
)
;
但
理
性
是
命
令
的
(
8日
日
呂
音
)
。
」
@
是
以
，
一
個
行
動
者
不
可
以
適
當

地
被
稱
為
是
美
德
的
，
「
除
非
他
是
從
對
於
正
直
的
行
為
之
一
個
意
識
而
行
動
，
而
且
把
它
親
為
是
他
的
規
則

(
E
H
0
)與目
的

(
8
3
」
。
@
無
論
如
何
，
一
個
行
動
者
之
美
德
常
常
是
在
比
例
上
為
更
少
的
，
當
他
是
從

自
然
的
性
癖

(
S
E
E
-百
名
。
口
的
信
已
與
性
好
。E
E
E

戶O
S

去
行
動
，
或
是
從
本
能
而
非
依
於
純
粹
地
理

性
的
原
則
去
行
動
@
0
的
確
，
普
萊
思
把
獎
勵
與
懲
罰
之
考
慮
帶
進
到
這
個
程
度
，
郎
，
他
表
示
很
驚
奇
任
何

人
會
忘
記
由
於
美
德
地
行
動
他
可
能
贏
得
一
種
無
限
的
獎
勵
，
而
由
於
不
這
樣
行
動
他
可
能
受
苦
於
無
限
的
損

失
。
而
且
，
他
堅
持
美
德
自
己
乃
是
「
每
一
個
有
美
德
的
人
之
主
要
的
滿
足
之
對
象
;
它
的
操
作
乃
是
他
的
主

要
的
喜
悅
;
而
且
對
於
它
之
意
識
帶
給
他
以
最
高
的
快
樂
」
@
。
但
是
，
他
之
堅
持
依
於
純
粹
地
理
性
的
原
則

而
行
動
，
與
出
於
對
那
些
強
制
行
動
者
去
行
動
之
正
確
的
行
動
之
正
確
性
之
考
慮
而
行
動
，
以
及
他
的
觀
點
，

郎
一
個
人
之
美
德
之
減
低
依
於
他
從
本
能
或
自
然
的
性
向
而
行
動
之
程
度
之
比
卒
，
清
晰
地
近
似
於
一
種
康
德

式
的
觀
點
。
而
且
，
康
德
自
己
也
沒

p

有
從
倫
理
學
中
排
除
關
於
獎
勵
之
一
切
思
想
。
因
為
，
雖
然
他
認
為
我
們

不
應
該
單
純
地
以
獲
取
獎
勵
之
觀
點
去
做
正
確
的
與
義
務
的
行
為
，
他
確
實
地
認
為
美
德
終
極
地
應
當
產
生
或

.525.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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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幸
福
結
合
起
來
。
是
以
對
於
普
萊
恩
來
說
，
我
們
必
讀
把
幸
福
解
為
被
神
聖
的
天
祐
(
全
〈
戶
口
。
早

2
E
S
8
)

所
了
解
之
目
的
。
而
且
，
美
德
會
產
生
幸
福
。
但
是
這
種
幸
福
倚
待
於
「
正
直
的
行
為
」

真
正
地
有
美
德
的
，
除
非
我
們
之
做
出
正
確
的
行
為
是
因
為
它
們
是
正
確
的
。

m閱
、
信
回

/韋
l化P

西洋哲學史

多
瑪
斯
﹒
雷
德

(
-
Z
E
S
間
且
已
)

一
0
至
九
六
年
)
，
是
→
位
蘇
格
蘭
牧
師
之
見

子
，
就
讀
於
阿
巴
甸
(
〉
宮
且
o
m

口
)
。
在
紐
馬
查

(
Z
o
t
司

Z
S
V
O
H
)之
牧
區
中
當
了
幾
年
的
牧
師

之
後
，
他
被
委
任
為
阿
巴
旬
之
英
皇
書
偉
(
閃
戶
口

開
d
h
t

戶
。
"
。
)
的
一
個
職
位
，
而
且
在
一
七
六
四

年
他
出
版
了
「
關
於
普
通
常
識
之
原
理
方
面
對
人

類
心
靈
的
一
個
研
究
」
(
半
途
怕
是
玄
之
E
E

H
b
n
h
N
h
H
這
§
h
h

言
丸
。
法
志
為

M
U立
法
且
又
自

(
一
七

。
\
們
。
遠
遠
。
這
M
U
S
S
-
書
。
是
以
，
雖
然
雷

德
比
休
誤
年
長
一
歲
，
他
的
第
一
部
署
作
(
除
了

關
於
數
量
的
一
篇
論
文
之
外
)
出
現
得
遠
為
後
於

，
而
我
們
不
可
能
是多瑪其時﹒雷德(Thom品 Reid)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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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誤
之
「
人
性
論
」
與
「
人
類
情
性
研
究
」
等
書
。
在
出
版
了
這
部
著
作
之
後
不
久
，
雷
德
即
被
委
任
為
格
拉

斯
高
大
學
之
道
德
哲
學
之
教
授
，
以
繼
承
亞
當
﹒
斯
密
之
職
位
。
在
一
七
八
五
年
他
出
版
了
一
部
「
關
於
人
類

之
智
的
能
力
之
論
文
集
」

(
2
昌
、
扭
。
a
H
E
E

芯
片N
R
E
Q
N
M
U
。
這
吉
夫
』
內
心3
)
，
而
在
一
七
八
八
年
「
關

於
人
類
之
活
躍
的
能
力
之
論
文
集
」
(
阿
h
h
G
旨
。
法
忍
心
浴
缸
宮
、
。
這
志
。
h
h
h
§
)
一
書
跟
著
出
版
。
這

兩
組
論
文
曾
經
以
「
關
於
人
類
心
靈
之
能
力
之
論
文
集
」
(
阿
M
S
E
S
H
b
泊
、
。
但
是
2

矢
志
的
肖
遠
遠
§

出
全
包
)
一
書
而
一
同
被
重
印
了
幾
次
。

在
閱
讀
了
經
由
一
位
布
拉
亞
博
士
(
口
同
﹒
盟
缸
片
)
傳
送
給
他
的
，
雷
德
的
「
關
於
普
通
常
識
之
原
理
方

面
對
人
類
心
靈
的
一
個
研
究
」
一
書
原
稿
的
一
部
分
之
後
，
休
讀
寫
了
一
封
含
有
若
干
毫
無
刺
激
的
評
論
的
信

給
這
位
作
者
。
在
他
的
回
覆
當
中
，
雷
德
指
出
:
「
你
的
系
統
不
但
對
於
我
君
起
來
是
在
它
的
所
有
的
部
分

之
中
都
是
一
貫
的

(
8
F
R
O
E
)，
而
且
同
樣
是
合
理
地
從
那
些
在
哲
學
家
之
中
共
同
地
被
接
納
的
原
理
演
繹

出
來
:
這
些
原
理
是
我
從
來
沒
有
想
過
去
懷
疑
的
，
直
到
在
『
人
性
論
』
你
從
它
們
所
抽
譯
出
來
的
結
論
，
使

得
我
去
懷
疑
它
們
。
」
雷
德
的
論
點
是
，
休
誤
的
哲
學
乃
是
三
個
懷
疑
主
義
的
系
統
，
這
個
系
統
沒
有
保
留

任
何
的
根
攘
，
以
相
信
任
何
一
件
事
物
而
不
是
它
的
反
面
」
。
事
實
上
，
在
雷
德
的
意
見
之
中
，
它
構
成
了
懷

庭
主
羲
之
歸
謬
論
證
(
2
E
C
E且
忠
臣
且
已

B
Y
同
時
，
它
也
是
某
些
原
則
或
某
一
原
則
的
涵
蘊
之
一
個
一

致
的
發
展
之
結
果
，
這
個
原
則
曾
經
為
諸
如
洛
克
與
巴
克
萊
，
甚
至
是
笛
卡
見
等
作
家
從
他
們
的
前
提
去
抽
釋

出
那
些
適
當
的
結
論
。
是
以
有
必
要
去
考
按
這
個
推
理
過
程
之
起
點
，
而
這
個
推
理
過
程
最
後
引
向
那
些
所
有

具
有
普
通
常
識
的
人
都
必
賓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遵
行
的
信
念
之
矛
盾
上
去
。

.527. 第十八章



雷
德
在
他
所
謂
的
「
觀
念
之
理
論
」

G
E
岳
g
a

。
『
宜
。
8
)
之
中
找
到
這
整
個
困
難
之
根
源
。
在
他

的
第
一
篇
論
文
@
'
的
確
正
如
在
任
何
其
他
的
論
述
中
一
樣
，
雷
德
區
分
開
「
觀
念
」
一
詞
之
幾
種
意
義
。
在

通
俗
的
語
言
之
中
，
這
個
名
詞
指
衰
概
念
兮

g
g
M
U
H戶
。
因
〉
或
了
解
(
老M
u
z
z
口
也
8
)

。
雷
德
是
意
謂
理
解

或
了
解
之
行
動
。
「
對
任
何
事
物
具
有
一
個
觀
念
即
是
去
理
解
它
。
在
具
有
一
個
清
晰
的
觀
念
即
是
去
清
晰
地

理
解
它
。
對
它
不
具
有
任
何
觀
念
郎
對
它
沒
有
任
何
的
理
解
..•••• 

。
當
觀
念
一
詞
被
了
解
為
這
一
種
通
俗
的
意

義
時
，
沒
有
人
可
以
懷
疑
他
是
否
具
有
觀
念
。
」
@
但
是
，
這
個
名
詞
同
時
也
極
給
予
一
個
「
哲
學
的
」
意

義
;
然
後
「
它
不
再
指
意
我
們
稱
之
為
思
想
或
概
念
之
心
靈
之
行
動
，
而
且
克
思
想
之
某
個
對
象
」
。
例
如
，

依
照
洛
克
之
觀
點
，
觀
念
不
是
別
的
東
西
，
而
是
心
靈
在
思
想
中
之
當
下
的
對
象
@
。
現
在
，
「
巴
克
萊
主
教

在
這
個
基
隨
之
上
前
進
，
很
容
易
地
解
證
出
並
沒
有
一
個
物
質
的
世
界
存
在
....•. 

。
但
是
，
這
位
主
教
，
由
於

成
就
他
的
職
務
，
卻
不
願
意
放
棄
精
神
之
世
界

...•.. 

。
休
誤
先
生
卻
對
精
神
之
世
界
沒
有
展
示
出
任
何
的
偏

好
。
他
以
它
的
完
全
的
廣
度
來
採
用
觀
念
之
理
論
;
而
且
，
在
結
果
方
面
，
展
示
出
在
宇
宙
之
中
飯
無
物
質
，

亦
無
心
靈
;
除
了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外
並
無
其
他
事
物
。
」
@
事
實
上
，
「
休
誤
先
生
的
系
統
甚
至
不
保
留
給
他

一
個
自
我
，
去
宜
稱
擁
有
他
的
印
象
與
觀
念
之
特
質
」
@
。
因
此
，
那
些
一
「
首
先
是
以
事
物
之
影
像
或
表
象
之

謙
遜
的
性
格
被
引
進
到
哲
學
」
之
觀
念
，
一
步
步
地
把
「
它
們
的
組
構
成
分
抹
然
掉
，
而
且
除
了
它
們
自
己
之

外
，
把
所
有
東
西
之
存
在
都
挖
空
了
」
，
而
「
觀
念
之
勝
利
」
則
由
休
護
之
「
人
性
論
」
來
完
成
，
這
部
書
「

保
留
觀
念
與
印
象
作
為
在
宇
宙
之
中
獨
一
無
二
的
存
在
」
@
。

在
攻
擊
觀
念
之
理
論
時
，
雷
德
典
型
地
運
用
對
這
種
事
件
之
兩
種
進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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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
訴
諸
於
普
通
人
之
普
遍
的
信
念
或
堅
定
信
念
。
例
如
，
普
通
的
人
相
信
他
所
知
覺
到
的
是
太
陽
自
身
，
而

不
是
觀
念
或
印
象
。
但
是
，
雷
德
並
不
自
己
滿
足
於
訴
諸
「
粗
鄙
的
人
』
之
信
念
。
例
如
，
他
同
時
爭
論
說
，

並
沒
有
在
觀
念
一
詞
之
「
哲
學
的
」
意
義
之
下
的
觀
念
之
類
的
東
西
存
在
;
它
們
乃
是
哲
學
家
們
或
某
些
哲
學

家
之
虛
構
物
，
而
且
並
沒
有
任
何
方
式
必
要
去
預
設
它
們
。
然
則
，
為
什
麼
哲
學
家
們
發
明
這
種
虛
構
物
?

在
雷
德
的
意
見
來
說
，
一
個
基
本
的
錯
誤
是
洛
克
之
假
定
，
郎
，
「
簡
單
的
觀
念
」
令

5
1
o
E
o
g
)乃
是

知
識
之
基
本
的
材
贅
。
這
個
「
理
想
的
系
統
」
(
缸
。
旦
司m
H
O
B
)「
教
導
我
們
說
，
心
靈
對
它
的
觀
念
之
第

一
個
運
作
是
簡
單
的
了
解
;
郎
，
對
一
個
事
物
之
純
然
的
概
念
，
而
沒
有
任
何
關
於
它
的
信
念
;
而
且
在
我
們

已
經
得
到
簡
單
的
了
解
之
後
，
通
過
把
它
們
一
同
地
比
較
，
我
們
知
覺
到
它
們
之
間
的
相
符
合
或
不
相
符
合
;

而
且
，
這
種
觀
念
之
相
符
合
或
不
相
符
合
之
知
覺
，
也
就
是
我
們
稱
之
篤
信
念
，
判
斷
或
知
識
之
全
部
。
現

在
，
這
些
對
我
君
來
全
都
是
虛
構
的
東
西
，
在
自
然
中
沒
有
任
何
的
基
礎..•.•. 

。
與
其
說
信
念
或
知
識
是
通
過

把
簡
單
的
了
解
放
在
一
起
及
作
比
較
而
得
來
，
我
們
應
當
說
簡
單
的
了
解
乃
是
出
自
於
分
解
與
分
析
一
個
自
然

的
與
原
初
的
判
斷
。
」
@
洛
克
與
休
議
都
是
從
知
識
之
被
預
設
的
成
素
來
開
始
，
在
前
者
之
情
形
中
是
簡
單
的

觀
念
，
在
後
者
之
情
形
中
是
印
象
，
然
後
再
把
知
識
描
述
為
主
要
地
是
這
些
基
本
的
資
料
之
結
合
與
它
們
的
相

符
合
或
不
相
符
合
之
知
覺
之
結
果
。
但
是
，
所
謂
的
基
本
的
資
料
乃
是
分
析
之
結
果

(
2間
已
阱
。
可
自
己
荳
明
)
，

我
們
首
先
擁
有
原
初
的
、
基
本
的
判
斷
。
「
感
官
之
每
一
個
運
作
，
在
它
的
真
正
的
本
性
之
中
，
涵
蘊
著
判
斷

或
信
念
，
以
及
簡
單
的
了
解
•••... 

。
當
我
覺
到
一
棵
樹
在
我
面
前
，
我
的
視
覺
的
機
能
不
但
只
給
我
一
個
這
棵

樹
之
概
念
或
簡
單
的
了
解
，
而
且
給
我
關
於
它
的
存
在
，
與
它
的
形
狀
、
距
離
，
與
大
小
等
之
一
個
信
念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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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這
個
判
斷
或
信
念
並
不
是
通
過
比
較
觀
念
而
得
來
的
，
它
是
被
包
含
在
這
個
知
覺
之
真
正
的
本
性
之
中
的
。

@
」

西洋哲學史

這
些
「
原
初
的
與
自
然
的
判
斷
因
此
乃
是
自
然
賦
與
人
類
的
知
性
之
裝
備
之
一
部
分
。
它
們
乃
是
那
全
能

者
之
敵
示
，
它
們
之
行
為
敵
示
並
不
低
於
我
們
的
概
念
或
簡
單
的
了
解

..•..• 

。
它
們
乃
是
我
們
的
結
構
之
一
部

分
。
而
且
，
我
們
的
理
性
之
一
切
發
現
都
是
建
基
於
它
們
之
上
的
。
它
們
組
成
所
謂
的
人
類
之
普
通
常
識
(

岳
。
的
。
自
s
g
m
g
m
o

乳
白

g
E
旦
)
;
而
且
，
那
些
明
顯
地
相
反
於
任
何
的
這
些
第
一
原
則
的
東
西
，
都
是

我
們
稱
之
為
荒
謬
的
東
西
。
」
@
如
果
哲
學
家
主
張
觀
念
乃
是
思
想
之
當
下
的
對
象
，
則
最
後
他
們
將
被
迫
論

斷
觀
念
是
我
們
的
心
靈
之
唯
一
的
對
象
。
洛
克
沒
有
抽
釋
出
這
個
結
論
。
他
使
用
「
觀
念
」
一
詞
於
幾
種
意
義

之
下
，
而
且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
有
不
同
的
而
且
的
確
是
不
相
容
的
成
素
。
但
是
，
休
誤
終
於
從
洛
克
的
前
提
(

這
些
前
提
可
以
追
溯
回
到
笛
卡
見
去
)
抽
釋
出
這
些
邏
輯
的
結
論
。
而
且
，
在
得
出
這
些
結
論
時
，
他
必
須
否

定
普
通
常
識
之
原
則
，
否
定
人
類
之
原
初
的
與
自
然
的
判
斷
。
因
此
，
他
的
結
論
乃
是
荒
謬
的
。
捕
敦
的
方
式

是
去
承
認
普
通
常
識
之
原
則
，
人
類
的
原
初
的
判
斷
(
。
江
怕
自
己
古
S
B
S
B
)
，
而
且
承
認
「
觀
念
之
理
論
」

是
一
無
用
的
與
有
害
的
虛
構
物
。

雷
德
是
以
自
然
之
判
斷
與
普
通
常
識
之
原
則
意
謂
自
朗
的
原
則
。
「
我
們
把
兩
種
職
分
或
兩
種
等
級
歸
屬

給
理
性
。
第
一
種
是
去
判
斷
自
明
的
事
物
;
第
二
種
是
從
那
些
是
自
明
的
事
物
去
抽
釋
出
那
些
不
是
自
明
的
事

物
之
結
論
。
這
兩
種
之
第
一
種
乃
是
普
通
常
識
之
領
域
，
而
且
是
獨
一
的
領
域
。
」
@
「
普
通
常
識
」
一
名
是

適
當
的
，
因
為
「
在
大
部
分
的
人
頓
當
中
，
再
沒
有
理
性
的
其
他
的
等
級
被
找
到
」
@
。
以
一
種
有
秩
序
的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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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系
統
的
方
式
從
自
明
的
原
則
演
繹
出
結
論
來
之
能
力
，
並
不
是
在
所
有
人
身
上
被
找
到
的
，
雖
然
許
多
人
可

以
學
會
這
樣
做
。
但
是
，
認
出
自
明
的
真
理
之
能
力
，
卻
是
在
所
有
移
資
格
被
稱
為
理
性
的
存
有
者
中
都
可
找

到
的
。
而
且
，
它
乃
是
「
純
粹
地
是
上
天
的
一
個
天
賦
」
@
:
如
果
一
個
人
沒
有
這
種
天
賦
，
則
它
也
不
可
以

被
學
得
到
的
。

在
這
種
特
殊
意
義
之
下
的
普
通
常
識
一
詞
，
與
在
「
通
俗
的
」
意
義
之
下
的
普
通
常
識
一
詞
，
具
有
些
什

麼
關
係
呢
?
雷
德
之
答
案
是
，
「
那
個
使
得
一
個
人
在
生
活
之
行
為
方
面
，
能
移
以
共
通
的
明
智
去
行
動
之
同

一
種
等
級
之
知
性
，
使
得
他
在
那
些
自
明
的
事
物
方
面
與
他
清
晰
地
了
解
的
事
物
方
面
，
能
移
發
現
什
麼
是
真

的
與
什
麼
是
偎
的
」
@
。

因
此
，
依
照
雷
德
的
觀
點
，
這
襄
有
「
共
同
的
原
則
，
這
些
原
則
乃
是
所
有
的
推
理
與
所
有
的
科
學
之
基

礎
。
這
樣
的
共
同
的
原
則
很
少
是
容
許
直
接
的
證
朗
的
，
而
它
們
也
不
必
要
這
種
證
明
。
人
們
不
需
要
被
教
授

知
道
它
們
;
因
為
，
它
們
是
這
一
類
的
東
西
，
乃
是
所
有
具
有
普
通
的
知
性
的
人
都
知
道
的
;
或
者
起
碼
是
這

樣
的
一
類
東
西
，
一
旦
當
它
們
被
提
出
與
被
理
解
，
他
們
即
會
給
于
一
個
迅
速
的
贊
同
。
」
@
但
是
，
這
些
原

則
是
些
什
麼
呢
?
雷
德
區
分
開
必
然
真
理
兮
E
O
Z
R

叫

R
E
S
-
，
它
們
的
反
面
是
不
可
能
的
，
與
偶
然
真
理

(
8旦
口
m
o
E
R
E
V
)，
它
們
的
反
面
是
可
能
的
。
每
一
類
都
包
括
「
第
一
原
理
」
。
屬
於
第
一
類
的
第
一

原
理
它
叮
M
H
M
M
H
戶
口c
e
z
c
之
中
的
是
羅
輯
的
公
理
位
。
但O
O
戶
自
古

g
m
)
(
例
如
，
每
一
個
命
題
或
是
真
的
或

是
偎
的
)
，
數
學
的
公
理
，
與
道
德
和
形
上
學
之
第
一
原
理
。
雷
德
所
給
出
的
道
德
的
第
一
原
理
之
例
子
中
的

一
個
是
，
「
沒
有
一
個
人
應
該
為
不
是
在
他
的
能
力
之
下
所
能
阻
立
的
事
情
而
受
到
譴
責
」
@
。
這
些
道
德
的

.531.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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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理
「
對
我
君
來
所
具
有
的
朋
攘
力
，
並
不
少
於
那
些
數
學
之
公
理
」
@
。
在
形
上
學
的
第
一
原
理
之
項
目
之

下
，
雷
德
考
慮
三
個
原
理
，
「
因
為
它
們
曾
被
休
誤
先
生
所
懷
疑
的
」
@
。
第
一
個
原
理
是
，
「
我
們
經
由
我

們
的
感
官
所
知
覺
到
的
性
質
必
須
有
一
個
主
體
，
而
這
個
主
體
我
們
稱
之
為
物
體
字
。
身
)
，
而
且
，
我
們
所

意
識
到
的
思
想
必
領
有
一
個
主
體
(
的
早
穹
的
G
@
，
而
這
個
主
體
我
們
稱
之
為
心
靈
(
B
E
m
M
)
。
這
個
原
理
是

為
所
有
的
普
通
的
人
承
認
為
是
真
的
，
而
且
這
個
承
認
也
被
衰
違
於
普
通
語
言
之
中
。
第
二
個
形
上
學
的
原
理

是
，
「
凡
是
開
始
去
存
在
的
東
西
，
都
必
績
有
一
個
產
生
它
之
原
因
」
@
。
而
第
三
個
原
理
乃
是
，
「
在
原
因
之

中
之
設
計
它
自
信
口
)
與
智
力
(
E
S
-
-
凹
∞
呂8
)
可
以
從
它
在
結
果
之
中
之
印
記
或
跡
象
而
被
推
論
出
來
」
@
。

在
偶
然
真
理
之
第
一
原
理
之
申
，
我
們
找
到
的
是
，
「
那
些
我
清
晰
地
記
得
的
事
物
，
是
真
實
地
發
生
過

的
」
@
;
「
那
些
我
們
經
由
我
們
的
感
官
清
晰
地
知
覺
到
的
事
物
是
真
實
地
存
在
的
，
而
且
它
們
即
是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它
們
之
樣
子
地
存
在
」
@
;
「
我
們
通
過
它
們
而
區
分
開
真
理
與
錯
誤
之
自
然
的
機
能
不
是
謬
誤
的
(

P
E
a
s
c
」
@
;
和
「
在
自
然
之
現
象
之
中
將
要
存
在
的
事
物
，
將
會
很
可
能
地
相
類
於
那
些
在
相
傲
的

環
境
之
中
曾
經
存
在
的
事
物
」
@
。
我
們
之
對
我
們
的
行
為
與
對
我
們
的
意
志
之
決
定
，
具
有
若
平
程
度
之
能

力
，
以
及
我
們
與
之
交
往
的
，
我
們
的
同
胞
身
上
是
有
生
命
的
與
有
智
力
的
，
等
等
也
都
是
雷
德
所
提
及
到
的

第
一
原
理
之
中
的
原
理
。

現
在
，
我
認
為
很
明
顯
的
是
，
這
些
第
一
原
理
是
屬
於
不
同
種
類
的
。
在
邏
輯
的
公
理
之
中
，
雷
德
提
及

這
個
命
題
，
郎
，
凡
是
可
以
真
確
地
被
肯
定
為
屬
於
一
類
的
事
物
Q
g
5
)
的
東
西
，
都
可
以
真
確
地
被
肯

定
為
屬
於
各
種
屬
的
事
物
(
也
2

月2
)
的
東
西
。
在
這
里
，
我
們
擁
有
一
個
分
析
命
題
兮

E
S
E
H
U
B
U
S
-
H
1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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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
口
)
。
我
們
只
須
要
去
學
習
「
類
」
與
「
種
屬
」
等
語
詞
之
意
，
以
便
去
君
出
這
個
命
題
是
真
的
。
但
是
，

對
於
記
憶
之
有
效
性
或
對
於
外
在
世
界
之
存
在
方
面
，
能
否
說
同
樣
的
肯
定
呢
?
雷
德
不
可
能
會
認
為
可
以
這

樣
說
;
因
為
，
他
把
這
些
有
關
的
命
題
分
類
為
偶
然
真
理
。
那
麼
，
在
什
麼
意
義
之
下
它
們
是
自
明
的
呢
?
雷

德
顯
然
地
最
低
限
度
是
意
謂
，
我
們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性
癖

(
B
E
E
-賞
。
胃
口
m
S
)
去
相
信
它
們
。
說
及
這
個

陳
述
，
郎
，
我
們
通
過
感
官
所
知
覺
之
東
西
是
真
實
地
存
在
的
，
而
且
它
們
就
是
以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它
們
之
樣

子
存
在
，
他
評
述
說•• 

「
這
是
太
過
明
顯
的
事
以
致
不
必
證
明
，
帥
，
由
於
本
性
，
所
有
的
人
遠
在
他
們
能
的
V

從
教
育
或
哲
學
之
偏
見
取
得
任
何
的
偏
差
之
前
，
都
對
他
們
的
感
官
之
清
晰
的
見
證
給
予
暗
許
的
信
仰
。
」

@
再
者
，
當
說
及
陳
示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
口
且
F
H
B
-
4
)或
可
能
的
齊
一
性
之
原
理
時
，
他
指
出
這
個
原
理
不

可
能
單
純
地
是
經
驗
之
結
果
@
，
雖
然
它
是
被
經
驗
所
接
證
的
。
因
為
，
「
在
我
們
能
移
通
過
理
性
去
發
現
它

之
前
，
這
個
原
理
對
我
們
來
說
乃
是
必
額
的
，
因
而
被
做
成
為
我
們
的
構
造
之
一
部
分
，
而
且
在
理
性
之
使
用

之
前
郎
產
生
它
的
結
果
」
。
換
言
之
，
我
們
具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性
癖
去
預
期
自
然
之
歷
程
將
會
很
可
能
地
證
明

是
齊
一
的
。

那
些
明
顯
地
是
值
真
式
的
命
題
沒
有
產
生
任
何
的
困
難
。
當
那
些
詞
項
之
意
義
被
給
出
，
它
們
不
可
能
被

否
定
而
沒
有
荒
謬
性
。
而
且
，
雖
然
報
導
性
的
必
然
命
題
公
民
白
白
色S
E
G
g
s

品
質
。
穹
的
缸
。ε

之
存
在

是
一
個
有
爭
論
的
事
情
，
雷
德
在
他
的
意
見
之
中
卻
完
全
有
權
利
去
肯
定
，
有
這
樣
的
命
題
存
在
。
我
的
意
思

是
說
，
在
這
一
方
面
雷
德
與
休
讀
之
爭
論
是
可
以
清
楚
地
表
示
的
。
但
是
，
當
它
涉
及
對
雷
德
稱
之
為
偶
然
真

理
之
第
一
原
理
之
自
然
的
信
念
之
時
，
這
個
爭
論
不
再
是
那
麼
完
全
清
楚
的
;
雷
德
也
沒
有
使
得
它
清
楚
。
休

. 533 ~第十八章



第五卷 .534.

議
從
來
沒
有
否
認
自
然
的
信
念
之
存
在
;
而
且
他
完
全
正
確
地
非
常
之
意
識
到
這
些
自
然
的
信
念
為
實
踐
的
生

活
構
成
一
個
基
礎
或
架
構
。
的
確
，
他
有
時
作
出
存
有
學
的
肯
斷
兮
且
已
。
∞
巴
巴
巴
明
白
血
。
5
)

，
例
如
當

他
說
，
人
們
並
不
是
別
的
東
西
，
只
不
過
是
不
同
的
知
覺
之
叢
東
或
集
合
;
但
是
，
一
般
而
言
，
他
所
關
切

的
不
是
去
否
認
一
個
被
給
與
的
命
題
，
而
是
去
考
替
我
們
肯
斷
這
個
命
題
之
根
攘
。
例
如
，
休
誤
並
沒
有
說
，

外
在
世
界
是
不
存
在
的
，
或
者
，
自
然
之
歷
程
將
會
是
這
樣
完
全
不
可
預
期
的
，
以
致
我
們
完
全
不
可
以
信
頓

任
何
的
齊
一
性•• 

他
關
切
於
考
該
對
於
那
些
他
與
其
他
的
人
共
同
分
享
的
信
念
之
理
性
地
可
指
派
的
根
攘
。
是

以
，
在
雷
德
訴
諸
於
自
然
的
信
念
，
訴
諸
於
自
然
的
性
癖
，
與
訴
諸
於
人
類
之
共
同
的
贊
同
;
這
個
範
圍
之

內
，
他
的
批
評
之
作
為
反
對
休
誤
乃
是
沒
有
很
大
的
相
干
性
的
。
的
確
，
雷
德
也
認
識
到
休
誤
談
及
自
然
的
信

念
;
但
是
，
他
傾
向
於
後
者
表
連
為
去
否
認
他
在
事
實
上
並
沒
有
否
認
的
東
西
。
如
果
雷
德
曾
經
堅
持
他
所
謂

的
第
一
原
理
乃
是
可
容
受
證
明
的
，
則
他
與
休
讀
之
爭
論
會
是
充
分
地
清
楚
的
。
例
如
，
記
憶
之
妥
教
性
是
可

以
被
證
明
的
或
是
它
不
可
以
被
證
闊
的
呢
?
但
是
，
雷
德
並
不
認
為
他
第
一
是
可
以
原
理
容
受
證
明
的
。
討
論

到
記
憶
之
妥
妓
性
(
原
則
上
)
時
，
他
說
，
這
個
原
理
擁
有
一
個
第
一
原
理
之
最
確
定
的
印
記
之
一
，
郎
，
雖

然
沒
有
任
何
一
個
通
情
達
理
的
人
對
它
質
疑
，
沒
有
曾
經
假
裝
要
去
證
明
它
。
但
是
，
休
誤
卻
非
常
明
白
，
人

們
是
自
然
地
傾
向
於
相
信
記
憶
在
原
則
上
是
可
信
賴
的
。
雷
德
引
述
在
法
庭
中
對
見
證
之
接
納
為
標
準
，
而

且
評
論
說
，
「
在
法
律
上
是
荒
謬
的
(
即
完
全
對
見
證
不
付
手
任
何
的
注
意
)
，
在
哲
學
家
之
職
位
上
也
同
樣

是
荒
謬
的
」
@
。
但
是
，
休
誤
當
然
永
遠
沒
有
夢
想
過
要
去
提
議
，
關
於
被
記
憶
起
的
事
實
之
見
證
應
當
永
遠

不
被
接
受
，
以
及
任
何
人
都
不
應
該
去
信
任
他
的
或
她
的
記
憶
。
的
確
，
雷
德
也
進
一
步
承
認
，
「
在
我
所
記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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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的
範
圍
內
，
休
誤
先
生
並
沒
有
直
接
對
記
憶
之
見
證
提
出
質
疑
」
@
'
雖
然
他
隨
即
加
上
一
旬
，
帥
，
休
議

已
經
奠
定
那
些
前
提
，
而
記
憶
之
權
威
性
被
它
們
所
推
翻
，
而
休
誤
讓
他
的
讀
者
去
抽
釋
出
這
個
邏
輯
的
結

論
。
但
是
，
這
是
一
個
錯
誤
，
帥
，
去
假
定
休
護
意
圖
，
甚
至
是
通
過
涵
蘊
，
去
破
壞
這
個
對
記
憶
之
信
顧
之

程
度
，
而
這
個
信
輯
程
度
乃
是
明
智
的
普
通
常
識
所
給
與
它
的
。
他
沒
有
意
圖
這
一
點
，
正
如
他
也
沒
有
意
圖

去
否
認
有
任
何
的
因
果
法
則
，
同
時
意
圖
建
議
不
能
在
因
果
法
則
之
上
放
置
任
何
的
信
韻
。
然
則
，
一
般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說
，
雷
德
對
休
誤
的
批
評
，
許
多
時
偎
由
於
他
對
休
訣
所
關
切
的
東
西
之
誤
解
而
被
剝
蝕
了
力
量
。

當
然
，
如
果
雷
德
被
描
述
為
單
單
以
訴
諸
於
非
哲
學
家
之
信
服
或
意
見
，
來
作
為
他
的
第
一
原
理
之
真
理

性
之
一
個
證
閉
，
那
麼
這
不
是
對
雷
德
觀
點
之
一
個
公
平
的
介
紹
。
他
所
傲
的
是
去
把
普
遍
的
贊
同
，
當
連
合
於

無
可
置
蜓
的
餘
地
時
，
也
許
除
7
在
一
位
懷
庭
主
義
的
哲
學
家
之
職
分
之
懷
疑
之
外
，
視
為
一
個
被
給
與
的
命

題
之
為
一
個
第
一
原
理
之
記
號
。
第
一
原
理
是
不
可
以
被
證
明
的
;
否
則
它
們
將
不
會
是
第
一
原
理
。
它
們
是

直
覺
地
被
知
道
的
。
但
是
，
正
如
我
所
感
覺
的
，
雷
德
並
沒
有
對
於
我
們
進
而
知
道
不
同
類
別
的
第
一
原
理
之

方
式
或
眾
多
方
式
，
給
出
任
何
非
常
清
楚
與
一
致
的
餃
述
。
在
某
些
事
例
之
中
，
他
的
確
在
說
明
他
的
觀
點
。

例
如
，
「
數
學
的
公
理
之
明
接
力
三
但
沒
有
被
辨
認
出
來
，
直
至
人
類
發
展
到
知
性
之
一
定
的
成
熟
程
度
。
在

一
個
小
孩
能
移
知
覺
到
這
個
數
學
的
公
理
，
帥
，
相
等
的
數
量
加
到
相
等
的
數
量
去
，
構
成
相
當
的
和
，
這
個

公
理
之
明
接
力
之
前
，
他
必
定
已
經
形
成
了
性
質

S
g
z
q
)
之
一
般
的
概
念
，
與
比
較
多
(
目
。
8
)

、
比

較
少
位
。
但
)
、
相
等
(
2口
已
)
、
數
量
之
和
(
m
g
g
)與
數
量
之
差

2
月
2
5
口

8
)
等
一
般
的
概
念
;
而

且
，
他
必
定
已
經
習
慣
於
在
日
常
生
活
之
事
情
中
去
判
斷
這
些
關
係
。
在
同
樣
的
方
式
之
下
，
我
們
的
道
德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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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
或
良
心
，
也
是
從
一
個
被
我
們
的
創
造
者
播
種
在
我
們
之
內
的
不
可
見
的
種
子
，
成
長
以
至
於
成
熟
。
」
@

在
這
裹
，
我
們
有
一
個
合
理
地
直
截
的
故
述
。
在
經
驗
之
歷
程

(
g
E
g
乳
白

M
U
R
E
E
0
)
之
中
，
一
個
人
得

到
某
些
概
念
，
或
學
得
某
些
語
詞
之
意
義
，
而
且
他
由
是
可
以
見
出
某
些
包
含
或
預
設
這
些
語
詞
之
命
鐘
之
自

明
的
真
理
性
。
如
果
這
些
原
理
被
說
為
是
屬
於
人
性
之
構
造

(
g
B
H叩門
口
旦
旦
旦
E
B
g
g
g
8
)

的
，
還
是

意
謂
我
們
擁
有
辨
認
這
些
原
理
之
明
顯
的
真
理
性
之
一
種
自
然
的
能
力
，
但
不
是
意
謂
這
些
原
理
乃
是
先
行
於

經
驗
而
被
知
道
的
。
但
是
，
當
談
及
這
個
命
題
，
帥
，
被
知
覺
的
感
取
的
性
質

(
B
E
E
-
O【
古
巴
泣
。
m
u
與
那

些
我
們
所
意
識
到
的
思
想
，
必
定
具
有
主
體
(
E
Z
g
a
)，
間
，
身
體
與
心
靈
，
這
時
使
雷
德
說
及
「
人
性
之

中
的
信
念
之
原
理
，
對
於
這
些
原
理
我
們
不
能
移
給
與
任
何
其
他
的
鼓
述
，
除
了
是
說
，
它
們
必
然
地
是
從
我

們
的
機
龍
之
構
造
而
產
生
的
」
@
。
而
且
，
類
位
於
數
學
的
公
理
，
這
個
原
理
是
被
分
類
為
必
然
真
理
之
一
個

第
一
原
理
。
而
且
，
當
我
們
轉
向
偶
然
真
理
之
第
一
原
理
時
，
我
們
發
現
他
在
關
於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之
原
理
芳

面
，
他
說
它
是
「
我
們
的
構
造
之
一
部
分
，
而
且
在
理
性
之
使
用
之
前
即
產
生
出
它
的
結
果
」
@
。
這
個
原
理

是
先
行
於
經
驗
的
，
「
因
為
，
一
切
的
經
驗
都
建
基
於
一
個
信
念
之
上
，
帥
，
將
來
會
類
似
於
過
去
」
@
。
我

們
是
受
到
我
們
的
本
性
所
決
定
去
預
期
將
來
會
類
似
於
過
去
。
還
真
有
一
種
不
可
抗
拒
的
自
然
的
期
望
。

也
許
這
些
談
論
的
方
式
可
以
被
弄
成
是
一
致
的
。
在
談
論
到
這
個
原
理
，
帥
，
我
們
通
過
它
們
來
區
分
開

真
理
與
錯
誤
之
自
然
的
機
能
不
是
謬
誤
，
雷
德
評
述
說
，
我
們
是
屬
於
一
種
必
然
性
之
下
要
去
信
任
我
們
的
推

理
的
與
判
斷
的
能
力
」
，
而
且
在
這
一
點
上
的
懷
疑
是
不
可
以
被
堅
持
的
，
「
因
為
它
是
對
我
們
的
構
造
施
以

一
暴
力
」
@
。
他
同
時
肯
斷
說
，
「
從
來
沒
有
人
會
想
及
這
個
原
理
的
，
除
非
當
他
在
考
慮
懷
疑
主
義
之
根
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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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然
而
它
卻
是
不
變
地
統
御
他
的
意
見
的
」
@
。
因
此
，
他
似
乎
是
在
說
，
首
先
是
我
們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與
不
可
坑
拒
的
性
癖
去
信
任
我
們
的
理
性
的
能
力
，
而
其
次
是
，
這
個
命
題
並
沒
有
在
開
始
的
時
侯
師
明
白
地

被
承
認
為
是
真
的
。
而
且
，
他
很
可
以
不
只
是
在
關
於
自
然
之
齊
→
性
之
原
理
方
面
作
出
類
比
式
的
陳
述
，
而

且
可
以
在
關
於
他
視
之
為
一
個
形
上
學
的
與
必
然
的
原
理
之
因
果
性
原
理
方
面
，
作
出
類
比
式
的
陳
述
。
但

是
，
我
認
為
，
他
傾
向
於
把
這
個
印
象
傳
達
給
他
的
讀
者
，
帥
，
諸
如
記
憶
之
妥
妓
性
與
外
在
世
界
之
存
在
等

原
理
乃
是
自
明
的
，
即
在
我
們
具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與
不
可
抗
拒
的
衝
動
去
相
信
它
們
之
意
義
下
為
自
明
的
，
至

於
數
學
的
公
理
，
舉
例
來
說
，
乃
是
在
下
述
意
義
之
下
為
自
明
的
，
即
在
我
們
一
旦
共
有
某
些
語
詞
之
意
義

對休說之支持與反對

時
，
我
們
見
出
它
們
之
間
之
必
然
的
關
係
。
因
此
，
我
所
提
議
的
是
，
雷
德
肯
斷
了
一
個
相
當
大
數
量
的
不
同

類
的
第
一
原
理
之
存
在
，
而
沒
有
給
出
一
個
毫
不
含
糊
的
說
明
，
去
說
明
它
們
是
在
那
一
種
精
確
的
意
義
或
眾

多
的
意
義
之
下
而
被
說
為
是
自
明
的
，
第
一
原
理
與
是
我
們
的
本
性
之
構
造
之
一
部
分
。
很
可
能
是
可
以
協
調

他
的
不
同
的
論
述
之
方
式
的
，
而
且
提
供
一
個
將
會
包
容
所
有
他
的
第
一
原
理
之
餃
述
;
但
是
，
我
並
不
認
為

雷
德
提
供
了
這
樣
的
一
個
敏
述
。
而
且
，
如
果
他
希
望
對
不
同
組
別
的
第
一
原
理
給
與
不
同
的
餃
述
，
則
他
很

可
能
會
使
得
這
個
論
點
比
諸
他
事
實
上
所
做
出
來
的
會
更
為
清
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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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德
有
些
時
候
傾
向
於
為
了
迎
合
大
眾
之
口
味
而
實
質
上
對
某
些
哲
學
家
(
例
如
，
巴
克
萊
)
開
玩
笑
，

而
且
宜
稱
他
與
「
粗
鄙
的
人
」
採
取
同
樣
的
立
場
。
但
是
，
他
的
普
通
常
識
之
哲
學
完
全
不
是
對
於
大
多
數

人
的
意
見
之
一
種
純
然
的
接
受
，
也
不
是
對
學
術
上
的
哲
學
之
一
種
拒
絕
。
他
的
觀
點
是
，
哲
學
必
讀
建
基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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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遍
的
經
驗
，
而
且
，
如
果
它
達
致
一
些
詭
論
式
的
結
論
，
而
這
些
結
論
與
普
通
的
經
驗
相
矛
盾
而
且
與
每
一

個
人
，
甚
至
是
懷
疑
主
義
的
哲
學
家
，
在
實
際
上
都
必
然
地
把
他
們
的
生
活
建
基
於
其
上
之
信
念
相
衝
突
，
則

它
必
定
是
在
某
些
地
方
出
了
亂
于
。
而
這
是
一
個
完
全
地
可
尊
敬
的
一
個
哲
學
的
觀
點
。
它
並
沒
有
由
於
雷
德

對
歷
史
資
料
的
不
準
確
性
與
對
其
他
的
觀
點
之
誤
解
而
被
知
為
不
中
殼
。

必
讀
補
充
的
一
句
是
，
如
果
我
們
以
普
通
常
識
為
意
指
在
街
道
上
的
一
個
人
之
自
發
的
信
念
兮
句
。E
I

g
g
g
g
z

呵
呵
)
，
則
雷
德
並
沒
有
一
成
不
變
地
跟
隨
普
通
常
識
。
舉
例
來
說
，
當
討
論
及
顏
色
時
，
他
首
先

說
，
「
所
有
不
曾
受
到
近
代
的
哲
學
所
督
導
的
人
，
都
理
解
顏
色
不
是
心
靈
的
一
個
感
覺
，
而
此
感
覺
是
不
可

能
當
它
不
被
知
覺
時
而
共
有
存
在
的
，
而
是
理
解
顏
色
為
物
體
的
一
種
性
質
(
音
也5
)
或
樣
式
(
自
直
向
前

怠
。
口
)
，
而
這
種
性
質
或
樣
式
不
管
它
是
否
被
君
見
，
都
保
持
為
本
變
」
@
。
然
後
他
繼
續
進
一
步
區
分
開
「

顏
色
之
現
象
」
(
岳
0

名
M
u
g
E口
g

皂
白
。
古
巴
)
與
顏
色
自
己
之
作
為
一
個
物
體
之
性
質
。
後
者
乃
是
前
者

之
原
因
，
而
且
它
自
己
是
不
可
知
的
。
但
是
，
例
如
耕
紅
色
之
現
象
即
是
在
想
像
中
這
樣
緊
密
地
與
它
的
原
因

結
合
地
來
，
使
得
「
它
們
很
傾
向
於
被
誤
會
為
同
一
樣
的
事
物
，
雖
然
它
們
在
實
際
上
是
這
樣
的
不
同
與
不
相

類
似
，
帥
，
一
者
是
心
靈
之
中
的
一
個
觀
念
，
而
另
一
者
卻
是
一
個
物
體
乏
一
種
性
質
。
由
是
，
我
論
定
，

郎
，
顏
色.••.•. 

乃
是
在
物
體
之
內
的
某
一
種
能
力
或
教
能

(
4戶
口5
)

，
這
種
能
力
或
教
能
在
正
常
的
日
光
之

下
展
示
出
一
個
現
象
在
我
們
的
眼
前
..•••• 

。
」
@
的
確
，
雷
德
並
沒
有
猶
疑
去
說
，
「
我
們
的
感
覺

(
m
g
s
l

泣
。5
)
之
中
，
沒
有
一
個
是
相
似
於
物
體
之
性
質
之
中
的
任
何
一
個
性
質
」
@
。
也
許
，
從
「
粗
鄙
的
人
」
之

領
柚
口
中
聽
到
這
樣
的
語
句
是
頗
為
使
人
驚
訝
的
。
但
是
，
這
個
真
理
當
然
是
，
雖
然
雷
德
堅
持
，
在
「
普

西洋哲學史



通
常
識
與
哲
學
之
間
的
不
相
等
的
爭
論
之
中
，
後
者
將
會
常
常
是
同
時
帶
著
蓋
厚
與
損
失
而
結
束
的
」
@
，
他

完
全
沒
有
意
思
把
自
己
局
限
在
重
復
那
些
對
所
有
的
哲
學
與
科
學
為
無
知
的
人
之
觀
點
。

五
、
世
培
爾

對休讀之支持與反對

喬
治
﹒
甘
培
爾
(
口
。
。
同
惘
。
n
n
B
M
M
O
o
-
-
)
(

一
七
一
九
至
九
六
年
)
是
雷
德
的
朋
友
之
一
，
他
在
一
七
五

九
年
成
為
阿
巴
旬
之
馬
旦
斯
魯
學
距

(
Z
E
Z
V巴
口
。

H
H
a
0
)
之
校
長
，
而
且
在
一
七
七
一
年
成
為
這
個
學
院

之
神
學
教
授

Q
S
F
帥
的
巴
巴
巴
丘
旦
司
)
。
他
的
「
修
辭
哲
學
」
(
M
U
E
N
s
a
ε
之
旬
言
言
之
內
)
一
書
中
，

他
在
那
些
其
真
理
性
是
直
覺
地
被
知
道
之
命
題
之
一
般
項
目
之
下
，
包
括
數
學
的
公
理
、
意
識
之
真
理
與
普
通

常
識
之
第
一
原
理
。
他
指
出
，
某
些
數
學
的
公
理
純
然
地
展
示
出
語
詞
之
意
義
而
己
，
雖
然
在
他
的
意
見
中
，

並
不
是
一
切
的
數
學
的
原
理
都
是
這
樣
的
。
意
識
之
真
理
包
括
諸
如
一
個
人
對
自
己
之
存
在
之
確
定
。
至
於
普

通
常
識
之
原
理
，
則
包
括
因
果
性
原
理
，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之
原
理
，
物
體
之
存
在
，
與
記
憶
之
妥
截
住
當
它
是

「
清
楚
的
」
。
是
以
，
他
給
于
普
通
常
識
一
個
比
雷
德
所
給
予
它
的
更
為
狹
窄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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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
、
心
山
心

比
甘
培
爾
更
為
有
名
的
是
詹
姆
士
﹒
比
提
勾
心
目
o
m

∞
S
E
0
)
(
一
七
三
五
至
一
八
O
三
年
)
與
詹
姆

士
﹒
奧
斯
華
特

(
E
B
B
O
Z
m
w
5
)
(
死
於
一
七
九
三
年
)
，
他
是
「
為
守
敬
之
利
益
而
訴
諸
於
普
通
常
識
」

(
』
這K
凶
惡
心
丘
吉
的
。
這
還§E
a
h
h
m
a

宮
宮
吐
吐
旬

h
h
m
h
E
S一書
之
作
者
。
在
一
七
六

0
年
﹒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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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被
委
任
為
阿
巴
旬
之
馬
斯
魯
學
院
之
道
德
哲
學
與
邏
輯
之
教
授
;
而
且
在
→
七
七
0
年
他
出
版
了
他
的
「
關

於
真
理
之
論
文
」
(
開
m
m
a
g
-
d
H
E
S一
書
。
在
這
部
書
之
中
，
他
不
但
批
評
休
議
之
意
見
，
而
且
在
一
些

段
落
中
耽
溺
於
譴
責
與
漫
罵
之
中
，
這
些
段
落
毫
無
畏
間
是
真
誠
的
義
慎
之
表
示
，
但
這
些
段
落
似
乎
頗
為
此

一
部
哲
學
的
著
述
為
杆
格
不
入
的
。
休
護
很
憤
怒
;
而
且
他
的
一
些
評
論
曾
經
被
記
錄
下
來
。
關
於
「
關
於
真

理
之
論
文
」
一
書
，
他
評
論
說
:
「
真
理
!
在
這
部
書
之
中
毫
無
真
理
可
言
;
它
是
以
八
閱
本
寫
的
一
個
可
怕

的
巨
大
的
謊
言
。
」
而
對
於
它
的
作
者
，
他
評
之
為
「
這
個
愚
蠢
的
頑
固
的
傢
伙
，
比
提
」
。
但
是
，
這
部
著

作
卻
得
到
偉
大
的
成
功
。
英
王
喬
治
三
世

(
E
a
G
O白
宮
口

σ

很
喜
歡
，
而
且
他
以
一
個
每
年
的
恩
倖
獎

賜
給
它
的
作
者
。
牛
津
大
學

(
O
M
E且已
旦
〈

O
H
m
-
G
〉
把
民
法
博
士
頒
贈
給
比
提
。

在
「
關
於
真
理
之
論
文
」
一
書
之
第
一
部
分
之
中
，
比
提
考
慮
真
理
之
標
準
。
他
區
分
開
知
覺
自
明
真
理

之
普
通
常
識
與
理
性
(
推
理
)
。
有
相
當
大
的
一
個
數
量
之
真
理
之
第
一
原
理
，
它
們
「
建
立
在
它
們
自
己
之

明
攘
力
之
上
，
而
這
種
明
接
力
是
被
知
住
所
直
覺
地
知
覺
到
的
@
」
。
但
是
，
我
們
如
何
去
區
分
開
普
通
常
識

之
第
一
原
理
與
純
然
的
偏
見
?
這
一
個
問
題
在
第
二
部
分
中
處
理
。
在
數
學
方
面
之
反
省
，
展
示
給
我
們
知
道

，
真
理
之
判
單
是
這
個
原
理
，
它
以
它
自
己
的
內
在
的
朋
攘
力
逼
使
我
們
的
信
念
接
受
@
。
在
自
然
哲
學
中
，

這
個
原
理
是
「
見
聞
廣
博
的
常
識
」
(
宅
。
口
l
官
司R
B

旦

8

日

0
)。
在
什
麼
時
候
常
識
才
算
是
見
聞
廣
博
的
?
首

先
，
我
必
績
是
由
於
我
自
己
之
理
由
而
傾
向
於
毫
無
遲
疑
地
信
托
於
它
。
其
次
，
所
獲
得
的
感
覺
必
績
是
「
在

類
似
的
情
景
之
中
是
齊
一
地
相
類
做
的
」
@
。
第
三
，
我
必
氯
追
問
我
自
己
，
「
在
假
定
這
個
在
討
論
中
之
機

能
是
見
聞
廣
博
的
假
定
之
行
動
時
，
我
是
否
曾
經
被
誤
導
而
引
致
我
的
傷
害
或
不
便
」
@
。
第
四
，
這
些
被
傳

西洋哲學史



達
的
感
覺
必
績
是
五
相
為
相
容
的
，
而
且
與
我
的
其
他
的
機
能
之
知
覺
為
相
容
的
。
第
五
，
我
的
感
覺
必
領
與

其
他
人
的
感
覺
為
相
容
的
。
這
部
論
文
之
第
三
部
分
被
這
宣
稱
為
是
投
入
去
回
答
針
對
比
提
的
理
論
之
反
對
。

但
是
，
後
者
卻
利
用
這
個
機
會
把
他
對
為
數
極
多
的
哲
學
家
之
意
見
給
與
我
們
，
而
且
在
大
多
數
的
情
況
之
中

，
這
個
意
見
都
是
很
淺
顯
的
。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
他
表
示
於
一
種
明
顯
的
尊
敬
;
而
雷
德
自
然
地
是
免
疫
於

被
攻
擊
的
。
但
是
，
經
臨
哲
學
家
(
的
白
宮
。
-
B
S
)被
描
述
為
是
純
然
的
咬
文
嚼
字
之
爭
論
者
，
而
大
部
分
的

近
代
的
哲
學
系
統
被
表
述
有
貢
獻
於
懷
疑
主
義
的
系
統
或
是
懷
疑
主
義
的
系
統
之
樣
本
，
「
那
些
不
自
然
的
產

物
，
一
個
硬
心
腸
之
惡
劣
的
道
發
」
@
。
比
提
傾
向
於
給
人
一
個
印
象
，
帥
，
他
對
哲
學
只
有
極
少
的
使
用
，

除
了
作
為
攻
擊
哲
學
與
哲
學
家
之
工
具
之
外
。

對休護之支持與反對

七
、
史
帝
華
特

較
諸
比
提
要
多
花
一
些
筆
墨
的
是
德
紀
爾
﹒
史
帝
華
特
(
巴
巴
∞ω
E
m
g
d〈
M
H
H
H〉
(
一
七
五
三
至
一
八
二
八

年
)
。
在
愛
丁
堡
大
學
畢
業
以
後
，
他
留
在
那
襄
教
授
數
學
，
而
在
一
七
七
八
年
@
在
道
德
哲
學
之
教
授
，
亞

當
﹒
費
古
遜
(
〉
m
F
B
E
H
∞
z
g

口
)
請
假
之
期
間
，
他
接
手
了
道
德
哲
學
的
課
。
當
後
者
在
一
七
八
五
年
辭
去

他
的
職
位
時
，
史
帝
華
特
受
指
派
去
接
替
他
的
職
位
。
在
一
七
九
三
年
，
他
出
版
了
「
人
類
心
靈
底
哲
學
之
成

素
」
(
也
咱
這§
r

矢
志
為
M
U
E
E
S
K
v
b
u

屯
。
\
h
N
h
§
§』
h
g
s

一
書
之
第
一
卷
，
此
書
之
第
二
卷
與
第
三

卷
直
到
一
八
一
四
年
與
一
八
二
七
年
才
分
別
出
版
。
在
一
七
九
三
年
，
「
道
德
哲
學
之
綱
領
」
(
O
N
a
E
a
h
h

。
、
足
。
這~
N
M
E
N
s
a
S
)一書
出
版
，
而
「
哲
學
論
文
集
」
〈
、
E
E
S
忘
肌
肉Q
N
M叫a
n
輯
、
個
)
一
書
則
在
一

.541.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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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0
年
出
版
。
在
一
八
一
五
年
與
一
八
一
三
年
印
出
了
他
的
「
展
示
出
自
從
歐
洲
之
文
學
復
活
以
來
之
形
上

學
的
、
倫
理
學
的
與
政
治
學
的
哲
學
之
進
展
之
論
文
」

(
b
r
R立
a
s
法

S
E
E
H
§
h
s
n可
這
h
這

a
T

h
h
a
a吟
詩
、ME
N
-
h
H
E
n
b
h
§包
N
S
N
E
n
b
N早
已
。
的
。
吟
詩
、
咒
罵
倘
若
旬
至
三
毛
』
V閃
閃
閃
電h
g

N叫
毫
毛
為
)
一
書
之
兩
個
部
分
，
這
部
書
是
作
為
「
大
英
百
科
全
書
」
(
h
R
U
R
E
E
h
K
R
N
W

立
E
S
去
S
)

之

補
篇
而
寫
成
的
。
最
後
，
在
他
去
世
之
前
的
幾
個
星
期
，
他
的
「
主
動
的
與
道
德
的
能
力
之
哲
學
」
(

句
詩
吼
叫
己
的
。
b
b
k《
H
b
h
k
A
閃
閃
忌
。
乏
足
。
這

N
M
V這
這
個
)
一
書
在
一
八
二
八
年
出
版
。
史
帝
華
特
是
一
位
雄
辯

的
與
有
影
響
力
的
演
講
者
，
甚
至
吸
引
海
外
的
學
生
。
而
且
，
在
他
去
世
後
，
一
個
紀
念
他
的
紀
念
碑
在
愛
丁

頤
樹
立
起
來
。
他
並
不
是
一
位
特
殊
地
原
創
性
的
思
想
家
;
但
是
，
他
是
一
個
涉
獵
文
化
極
廣
的
人
，
而
且
他

有
一
種
天
賦
的
解
說
的
能
力
。

在
他
的
「
道
德
哲
學
之
綱
領
」
一
書
之
導
言
中
，
史
帝
華
特
指
出
，
「
我
們
對
自
然
之
法
則
之
知
識
，
完

全
是
觀
察
與
實
驗
之
結
果
;
因
為
，
在
這
里
並
沒
有
任
何
的
例
于
，
在
這
些
例
于
中
我
們
知
覺
到
兩
件
相
續
的

事
件
之
間
的
這
樣
一
種
必
然
的
連
結
，
以
使
得
我
們
可
以
通
過
先
驗
的
推
理
，
從
一
者
推
論
出
另
一
者
來
。
我

們
從
經
驗
中
發
現
，
某
些
事
件
是
不
變
地
相
會
合
的
，
由
是
當
我
們
君
到
其
中
一
者
時
，
我
們
預
期
另
外
一

者
，
但
是
我
們
在
這
些
情
況
之
中
的
知
識
並
沒
有
擴
展
到
這
個
事
實
之
外
去
。
」
@
我
們
必
須
使
用
觀
察
與
受

控
制
的
實
驗
去
歸
納
地
達
致
普
遍
的
定
律
，
從
這
些
定
律
我
們
可
以
演
繹
地
(
「
綜
和
地
」
)
去
推
論
出
結
果

來
。

西洋哲學史

這
種
觀
點
可
能
君
起
來
頗
為
不
同
於
雷
德
之
表
現
。
但
是
，
雖
然
雷
德
堅
持
這
個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
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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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
開
始
存
在
的
事
物
都
有
一
個
原
因
，
這
個
命
題
是
直
覺
地
被
知
道
的

•. 

他
都
沒
有
堅
持
經
驗
可
以
告
知
我

們
關
於
在
自
然
中
之
獨
特
的
必
然
的
連
結
。
「
建
基
於
經
驗
之
上
的
普
遍
的
格
準
只
有
相
應
於
我
們
的
經
驗
之

廣
度
之
或
然
率
之
一
種
程
度
，
而
且
應
該
常
常
這
樣
地
理
解
，
以
留
有
餘
地
給
例
外
的
事
物
，
如
果
將
來
的

種
驗
會
發
現
任
何
這
一
類
的
例
外
。
」
@
依
照
雷
德
的
觀
點
，
我
們
可
以
上
帝
作
為
偶
然
的
與
可
變
的
事
物
之

原
因
，
而
以
絕
對
的
確
定
性
推
論
出
上
帝
的
存
在
。
但
是
，
蝕
了
這
個
真
理
以
外
，
除
了
自
明
的
第
一
原
理
與

那
些
能
移
嚴
格
地
從
它
們
演
繹
出
來
的
東
西
以
外
，
我
們
都
交
付
給
經
驗
與
或
然
率
Q
S
Z
E
W
已
。
他
以

萬
有
引
力
定
律
(
古
詩
。
「m
s
i
s
E
S
作
為
一
個
或
然
的
定
律
之
例
子
，
是
在
例
外
乃
是
原
則
上
可
能
的
這

個
惡
聶
之
卡
的
一
戰
恭
的
定
律
。
是
以
，
史
帝
華
特
之
自
然
哲
學
正
不
像
它
第
一
眼
看
起
來
，
是
那
麗
的
具
於
雷

德
之
表
現
。

史
帝
華
特
注
意
到
在
物
理
學
中
之
「
改
革
」

(
3呵
。
同
自
怠
。
口
)
，
此
改
革
在
最
近
的
兩
個
世
紀
以
來
已
經

發
生
，
此
改
革
並
沒
有
在
其
他
的
知
識
之
部
分
，
特
別
是
對
於
心
靈
之
知
識
方
面
，
被
擴
展
到
同
一
個
程
度
。

「
由
於
我
們
對
於
物
質
世
界
之
一
切
知
識
，
終
極
地
是
建
立
在
經
由
觀
察
而
確
定
的
事
實
之
上
，
所
以
我
們
對

於
人
類
心
靈
之
一
切
知
識
，
終
極
地
是
建
立
在
那
些
我
們
所
具
有
的
關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意
識
之
明
接
力
之
事

實
之
上
。
這
類
的
事
實
之
一
個
細
心
的
考
肢
，
最
後
會
引
導
出
關
於
人
類
的
構
造
之
一
般
的
原
理
，
而
且
將
會

慢
慢
地
形
成
一
套
心
靈
之
科
學
兮
的
立
g
g

乳
白
宮

3

而
這
套
心
靈
之
科
學
並
不
在
確
定
性
上
比
物
體
之

科
學
為
不
如
。
關
於
這
一
類
之
研
究
，
雷
德
博
士
的
著
述
提
供
許
多
可
貴
的
例
于
。
」
@

因
此
，
史
帝
華
特
為
心
理
學
之
探
究
所
提
議
的
一
般
的
目
標
，
是
賦
與
這
一
門
學
問
一
個
科
學
之
性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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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這
一
點
牽
涉
到
把
那
些
在
物
理
學
中
已
被
證
明
如
此
成
功
之
方
法
，
應
用
到
心
理
學
來
。
當
然
，
研
習
的
資

料
是
不
同
於
那
些
物
理
學
家
所
研
習
的
資
料
。
但
是
，
一
個
類
比
的
科
學
方
法
應
當
使
用
。
而
且
，
如
果
心
理

學
要
取
得
一
個
科
學
之
性
格
，
最
重
要
的
是
它
不
應
當
與
形
上
學
混
淆
起
來
。
自
然
哲
學
家
或
物
理
學
家
「
在

近
代
的
歷
史
中
，
已
經
很
聰
明
地
遺
棄
給
形
上
學
家
一
切
關
於
它
(
這
個
物
質
的
世
界
)
所
被
組
成
之
實
體
之

性
質
之
玄
想
(
也
O
S
E

古
固
的
)
;
關
於
它
之
被
創
造
之
可
能
性
與
不
可
能
性
;
.....• 

而
且
甚
至
關
於
它
之
獨
立

於
能
知
覺
的
存
有
者
之
存
在
之
真
實
性
等
玄
想
﹒
﹒
而
且
把
他
們
自
己
局
限
於
觀
察
它
所
展
示
之
現
象
與
確
立
它

們
的
普
遍
的
法
則
這
個
較
為
謙
遜
的
範
圍
之
內
.••..• 

。
這
種
實
驗
的
哲
學
現
在
不
再
害
怕
有
任
何
人
會
把
它
與

已
經
提
及
到
的
那
些
形
上
學
的
玄
思
混
淆
起
來
....•. 

。
一
種
類
似
的
區
分
發
生
在
那
些
關
聯
於
人
類
的
心
靈
而

可
以
被
陳
述
出
來
的
問
題
之
中
.•.... 

。
當
我
們
一
且
確
立
了
一
個
一
般
的
事
實
時
，
諸
如
那
些
調
節
觀
念
之
聯

想
之
各
個
定
律
，
或
記
憶
對
於
我
們
稱
之
為
注
意
力

(
E
S
E
-。
口
)
的
心
靈
之
努
力
之
倩
待
性
之
上
等
一
般
事

實
;
它
就
是
在
這
一
鬥
科
學
之
中
我
們
所
應
當
去
尋
求
的
一
切
。
如
果
我
們
不
前
進
超
乎
那
些
我
們
對
自
己
的

意
識
所
具
有
的
現
接
力
之
事
實
以
外
，
則
我
們
的
結
論
將
不
會
比
那
些
在
物
理
學
中
所
得
出
的
結
論
具
有
更
少

的
確
定
性•.••.. 

。
」
@

史
帝
華
特
過
分
地
局
限
了
心
理
學
的
領
域
，
而
且
把
某
些
通
常
不
會
被
分
類
為
形
上
學
的
探
索
也
觀
為
是

「
形
上
的
」
。
@
但
是
，
關
於
他
對
心
靈
之
科
學
之
討
論
中
，
有
價
值
的
一
點
是
他
的
歸
納
法
的
進
路
，
與
他

之
堅
持
不
要
把
科
學
與
玄
想
混
淆
起
來
。
而
且
，
即
使
他
傾
向
於
有
時
過
分
地
局
限
了
心
理
學
的
探
索
之
領
域

與
範
圍
，
這
並
不
是
意
謂
他
不
懂
得
建
構
性
的
假
設
之
需
要
。
相
反
的
，
他
譴
責
那
些
拒
絕
骰
設
之
培
根
的
迫

西洋哲學史



隨
者

S
B
S
E
5
)

何
的
偎
設
」

，
而
訴
諸
於
在
一
種
宇
宙
上
的
意
義
而
理
解
之
牛
頓
的
有
名
的
語
旬
，

(
且
還
。
岳gO
M

目
。
口
可
戶
口
恥
。
)

「
我
不
形
構
任

。
我
們
必
領
區
分
開
「
不
必
要
的
」
假
設
與
那
些
受
到
通
過
類
比

而
提
出
之
預
設
所
支
持
的
假
設
。
一
個
偎
設
之
功
效
展
示
出
來
，
當
從
它
衍
生
出
來
的
結
論
驗
證
或
搶
證
時
。

但
是
，
即
使
一
個
在
其
後
證
明
是
假
的
假
設
也
可
能
證
明
是
共
有
大
的
用
處
的
。
史
帝
華
特
引
述
@
赫
特
利
(

(
0霄
達
e
h
H
H
E
a
h
。
這
』
h
h
N
S一
書
之
評
述
@
'
帥
，
「
任
何
擁
有

E
R
E

已
在
他
的
「
對
人
類
之
觀
察
」

說
明
若
干
數
目
的
事
實
之
一
種
充
足
的
程
度
之
可
能
性
之
假
設
，
都
幫
助
我
們
以
一
個
適
當
的
次
序
來
消
化
這

(
2
-
u
o
巳
B
B
H
m
w
n
H
E
U
)

」
。

些
事
實
，
帶
出
新
的
假
設
來
，
而
且
為
將
來
的
研
究
者
構
成
決
斷
試
驗

對休議之支持與反對

因
此
，
在
他
對
心
理
學
之
進
路
方
面
，
史
帝
華
特
揉
用
我
們
可
稱
之
為
一
種
坦
誠
的
經
驗
主
蠢
的
進
路
。

但
是
，
這
並
不
意
謂
他
拒
絕
了
雷
德
之
第
一
原
理
或
普
通
常
識
原
理
之
理
論
。
真
的
，
他
認
為
「
普
通
常
識
」

一
詞
過
於
含
糊
，
而
且
估
計
它
會
引
生
誤
解
與
誤
會
。
但
是
他
接
受
原
理
之
觀
念
，
原
理
之
真
理
性
是
被
直
覺

地
知
覺
的
。
這
些
原
理
他
分
屬
於
三
個
項
目
之
下
。
首
先
是
數
學
與
物
理
學
之
公
理
。
其
次
是
關
於
意
識
、
知

覺
與
記
憶
之
第
一
原
理
。
第
三
是
「
那
些
形
成
我
們
的
構
造
之
一
個
本
質
的
部
分
之
人
類
信
念
之
基
本
的
法

.545. 第十八章

則
;
而
且
關
於
這
些
基
本
的
法
則
，
不
但
在
所
有
的
玄
想
之
中
，
而
且
也
在
我
們
作
為
活
動
的
存
有
者
之
一
切

的
行
為
之
中
，
我
們
全
部
的
信
念
都
被
涵
蘊
了
」
@
。
在
這
第
一
類
的
「
法
則
」
之
中
的
是
物
質
世
界
之
存
在

與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等
真
理
。
「
從
來
沒
有
人
會
想
到
以
命
題
之
形
成
把
這
一
類
的
真
理
陳
述
給
他
自
己
;
但

是
，
我
們
的
一
切
行
為
與
一
切
的
推
理
都
是
在
它
們
被
接
納
之
假
定
之
上
進
行
的
。
對
它
們
之
信
念
乃
是
對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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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的
動
物
的
存
在
之
保
存
為
必
蜜
的
;
依
是
它
是
與
智
力
之
最
先
出
現
之
運
作
為
同
期
的
。
」
@
因
此
，
史
帝

華
特
區
分
開
那
些
「
一
且
一
個
命
題
之
語
詞
被
理
解
之
後
間
形
成
的
」
判
斷
與
那
些
判
斷
，
它
們
「
是
這
樣
必

然
地
從
心
靈
之
最
早
期
之
構
造
所
產
生
的
，
凹
，
我
們
從
我
們
最
早
期
之
嬰
孩
時
期
間
依
它
們
而
行
動
，
而
從

來
沒
有
把
它
們
作
為
反
省
之
一
個
對
象
的
」
。
除
此
之
外
，
還
有
通
過
推
理
而
達
致
的
判
斷
。

從
心
靈
之
最
早
期
之
構
造
所
產
生
出
來
的
判
斷
，
史
帝
華
特
稱
為
「
人
類
信
念
之
基
本
的
法
則
」
。
在
他

的
意
見
之
中
，
「
原
理
」
一
詞
是
誤
導
的
。
因
為
，
我
們
不
可
以
從
它
們
抽
釋
出
任
何
推
論
，
以
擴
大
人
類
的

知
識
。
「
從
其
他
的
資
料
中
抽
象
出
來
，
它
們
在
自
身
乃
是
完
全
地
貧
甫
的
。
@
」
它
們
不
應
當
與
「
推
理
之

原
理
」
混
淆
起
來
。
它
們
涉
及
我
們
的
理
性
的
能
力
之
操
作
之
中
的
;
但
是
，
它
們
是
連
同
哲
學
的
反
省
之
升

起
而
被
思
及
的
，
而
成
為
心
靈
之
注
意
力
的
對
象
。
至
於
我
們
可
以
用
來
區
分
信
念
之
基
本
法
則
立
判
準
，

信
念
之
普
遍
性
並
不
是
唯
一
的
判
準
。
史
帝
華
特
以
贊
同
的
口
助
提
及
布
非
亞

S
E
『
戶
。3
所
建
議
的
兩
個
判

準
@
。
首
先
，
在
討
論
中
之
真
理
應
當
是
這
樣
，
帥
，
除
了
通
過
那
些
概
不
比
它
們
為
更
明
顯
的
，
也
不
比
它

們
為
更
確
定
的
命
題
外
，
不
可
能
去
攻
擊
或
保
衛
它
們
。
其
次
，
這
此
一
真
理
之
實
鷗
上
的
影
響
力
必
須
甚
至
擴

展
到
那
些
在
理
論
上
爭
論
它
們
的
權
威
性
的
人
身
上
。

很
清
楚
的
是
，
史
帝
華
特
在
嘗
試
把
他
的
論
點
準
確
地
陳
述
時
，
他
是
比
雷
德
為
更
小
心
的
。
而
且
，
這

種
小
心
時
常
可
以
在
他
對
個
別
的
論
點
之
處
理
方
面
君
得
出
來
。
例
如
，
他
小
心
地
說
明
，
雖
然
意
識
之
當
下

的
證
攘
為
我
們
確
定
感
覺
之
當
前
的
存
在
，
或
感
受
、
意
欲
等
等
之
當
前
的
存
在
，
我
們
並
沒
有
在
對
心
靈
有

一
種
直
接
的
直
覺
之
意
義
下
，
當
下
地
意
識
到
心
靈
自
身
。
真
的
，
「
意
識
之
第
一
個
操
作
必
然
地
涵
蘊
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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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信
念
，
不
只
是
對
所
感
受
到
的
東
西
之
當
前
的
存
在
之
信
念
，
而
且
也
是
那
在
感
受
與
思
想
之
東
西
之
當
前

的
存
在
之
信
念...... 

。
然
而
，
在
這
些
事
實
之
中
，
只
有
前
者
是
我
們
能
移
適
當
地
說
為
是
意
識
到
的
，
郎
符

合
於
這
個
語
詞
之
嚴
格
的
解
釋
之
下
之
意
識
到
。
」
@
作
為
感
覺
或
感
受
之
主
體
的
自
我
之
意
識
，
是
在
自
然

之
秩
序
中
，
如
果
不
是
在
時
間
之
秩
序
中
，
為
後
出
於
感
覺
或
感
受
之
意
識
的
。
換
言
之
，
我
們
的
存
在
之
意

識
乃
是
「
意
識
之
躁
作
的
一
個
附
隨
物
(
G
S
S
E
-
E
E
)
或
一
個
附
屬
品
(
2
0
8
8
4
)
@
。
再
者
，
當
寫
及

我
們
對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之
信
念
，
史
帝
華
特
小
心
翼
翼
地
討
論
「
法
則
」
(
古
建
)
一
詞
之
意
義
，
當
我
們
說
及

自
然
之
法
則
時
。
當
被
用
於
實
驗
的
哲
學
之
中
時
，
「
比
較
正
確
地
合
乎
邏
輯
的
方
式
是
去
把
它
考
慮
為
，
純

然
地
是
關
於
自
然
之
秩
序
的
某
個
普
遍
事
實
之
一
個
陳
述
，
|
|
一
個
被
發
現
為
在
我
們
過
去
的
經
驗
中
齊
一
地

成
立
的
事
實
，
而
且
我
們
的
心
靈
之
構
造
決
定
我
們
在
將
來
也
共
有
信
心
地
去
信
賴
這
個
事
實
之
持
續
下
去
」

@
。
我
們
在
把
那
些
所
謂
的
自
然
之
法
則
理
解
為
在
動
力
因
(
0
月
E
O
E
S
Z
8
)
之
能
力
中
之
行
動
時
，
應

當
要
留
神
。

道
德
的
機
能
是
「
我
們
的
構
造
之
一
個
原
創
性
的
原
理
，
這
個
原
理
不
可
以
再
分
化
為
比
它
自
己
更
為
普

遍
的
任
何
其
他
的
原
理
或
眾
多
的
原
理
;
特
別
來
說
，
它
不
可
以
分
化
為
自
愛
或
對
於
我
們
自
己
的
利
益
的
一

個
明
智
的
關
懷
」
@
。
「
在
一
切
的
語
言
之
中
都
有
相
當
於
義
請
全
旦
河
)
與
相
當
於
利
益
C
E
R
g
H
)
的

字
，
而
人
們
曾
經
桓
常
地
區
分
開
它
們
的
指
謂
。
」
@
通
過
這
個
機
能
，
我
們
知
覺
到
行
為
之
正
確
性
或
錯
誤

性
。
而
且
，
我
們
必
讀
區
分
開
這
種
知
覺
與
伴
隨
著
的
快
樂
或
痛
苦
之
情
緒
，
這
種
情
緒
依
於
一
個
人
之
道
德

的
感
受
性
之
程
度
而
改
變
。
同
時
，
我
們
必
讀
區
分
開
對
行
動
者
之
美
德
與
缺
點
之
知
覺
。
赫
奇
遜
由
於
沒
有

.547.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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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一
個
被
我
們
的
理
性
所
贊
同
之
行
為
之
正
確
性
，
與
它
刺
激
起
一
個
人
之
道
德
的
情
緒
之
能
力
，
這
兩
者
之

間
作
出
區
分
而
陷
於
錯
誤
。
再
者
，
沙
甫
慈
白
利
(
留
且
5
σ

早
日
平
與
赫
脊
遜
傾
向
於
忽
略
這
個
事
實
，

郎
，
道
德
的
贊
許
之
對
象
是
行
為
，
而
不
是
感
受
，
換
言
之
，
史
帝
華
特
不
喜
歡
道
德
感
理
論
者
之
傾
向
於
把

倫
理
學
轉
化
為
美
學
，
雖
然
他
同
時
認
為
某
些
作
家
，
諸
如
克
拉
克
，
沒
有
對
我
們
的
道
德
情
感
給
予
足
侈
的

注
意
力
。
至
於
「
道
德
感
」
一
詞
，
就
它
自
己
來
考
慮
，
史
帝
華
特
並
沒
有
反
對
它
的
保
留
。
正
如
他
指
出

的
，
我
們
習
慣
於
說
及
一
種
「
義
務
感
」

(
m
g
g且
已
早
已
，
而
且
去
反
對
「
道
德
感
」
會
是
迂
腐
的
。
同

時
，
他
堅
持
說
，
當
一
個
人
肯
斷
一
個
行
動
是
正
確
的
時
帳
，
你
是
意
圖
去
說
某
件
真
實
的
事
情
。
道
德
的
判

別
是
一
理
性
的
運
作
，
正
如
同
這
個
事
實
之
知
覺
，
帥
，
一
個
三
角
形
之
三
個
角
一
起
等
同
於
兩
個
直
角
。
「

我
們
的
理
性
在
這
兩
種
情
況
之
中
的
操
作
是
非
常
之
不
同
的
;
但
是
，
在
這
兩
個
情
況
中
我
們
都
有
一
種
真
理

之
知
覺
，
而
且
得
到
一
個
不
可
抗
拒
的
信
念
之
印
象
，
帥
，
這
個
真
理
是
不
可
變
的
而
且
是
獨
立
於
任
何
的
存

有
之
意
志
的
。
」
@

史
帝
華
特
考
慮
下
述
理
論
，
郎
，
正
確
性
與
錯
誤
性
是
行
為
之
性
質
，
而
這
些
性
質
是
被
心
靈
所
知
覺

的
;
一
個
明
顯
的
反
對
即
是
，
人
們
對
於
什
麼
是
正
確
的
與
錯
誤
的
觀
念
曾
經
在
不
同
的
國
度
與
不
同
的
世
代

之
中
都
有
改
變
。
而
且
，
他
認
為
這
種
多
樣
性
可
以
以
一
種
方
式
來
說
明
而
絲
毫
不
影
響
他
的
客
觀
的
道
德
性

質
之
理
論
。
例
如
，
物
理
的
條
件
可
能
會
影
響
道
德
的
判
斷
。
在
自
然
豐
富
地
生
產
生
活
的
必
需
品
之
處
，
很

自
然
的
，
這
裹
的
人
應
當
會
比
較
在
另
外
的
地
方
所
流
行
的
財
產
之
權
利
之
觀
念
，
有
更
鬆
泛
的
財
產
權
利
之

觀
念
。
叉
，
不
同
的
玄
想
的
意
見
或
信
念
也
可
以
影
響
人
們
對
正
確
與
錯
誤
之
知
覺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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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道
德
的
義
務
之
論
題
上
，
史
帝
華
特
表
達
他
之
同
意
於
布
特
勒
之
堅
持
良
心
之
至
高
無
上
的
權
威
性
。

而
且
他
推
崇
一
位
亞
當
斯
博
士
(
U
H﹒
〉
岳
目
的
)
的
一
個
陳
述
，
帥
，
「
正
當
(
已
∞
F
H
)在
它
的
觀
念
之
中

涵
蘊
著
義
務
」
。
史
帝
華
特
之
論
點
是
，
「
去
追
問
為
何
我
們
被
拘
限
去
實
踐
美
德
乃
是
荒
謬
的
。
美
德
之
概

念
即
涵
蘊
著
義
務
之
概
念
。
」
@
義
務
不
能
移
單
純
地
以
獎
勵
與
懲
罰
之
概
念
來
解
釋
。
因
為
，
這
些
概
念
預

設
了
義
務
之
存
在
。
而
且
，
如
果
我
們
以
神
明
的
意
志
與
命
令
來
解
釋
義
務
，
我
們
將
會
發
現
;
依
照
史
帝
華

特
之
觀
點
，
我
們
自
己
陷
於
一
個
惡
性
循
環
之
中
。

最
後
，
我
們
可
以
簡
鎧
地
考
慮
史
帝
華
特
關
於
上
帝
存
在
之
論
證
路
數
。
他
告
訴
我
們
說
，
推
理
之
過
程

「
只
包
含
一
個
單
個
的
步
聽
，
而
這
些
前
提
屬
於
那
些
構
成
人
類
的
構
造
的
一
個
本
質
的
部
分
之
第
一
原
理
之

一
類
之
中
。
這
些
前
提
一
共
有
兩
個
。
其
中
一
個
是
，
每
一
個
開
始
存
在
的
東
西
都
必
績
有
一
個
原
因
。
另
外

一
個
是
，
促
成
一
個
獨
特
的
目
的
之
各
手
段
，
其
結
合
涵
蘊
著
智
力
。
」
@

史
帝
華
特
接
受
休
誤
的
主
張
，
帥
，
每
一
個
解
證
第
一
個
前
提
之
真
理
性
之
嘗
試
都
涉
及
假
定
了
那
要
被

證
明
的
東
西
。
他
同
時
也
在
自
然
哲
學
所
關
涉
的
範
圍
之
內
接
受
休
讓
對
因
果
性
之
分
析
。
「
在
自
然
哲
學
之

中
，
當
我
們
說
及
一
個
事
物
是
另
一
個
事
物
之
原
因
時
，
我
們
所
意
謂
的
只
不
過
是
，
這
兩
個
事
物
是
喧
常
地

相
連
接
的

(
g
B
E
E
-呵
。
。
旦
旦
日
已
)
，
是
以
當
我
們
君
見
其
中
一
者
，
我
們
可
以
期
望
另
一
者
出
現
。
我
們

是
單
單
從
經
驗
而
得
知
這
些
連
接
的
....•. 

。
」
@
在
這
個
意
義
之
下
的
原
因
可
以
被
稱
為
「
物
理
的
原
因
」
(

B
U訪
問
。
巴g
g
0
)
。
但
是
，
還
有
一
個
因
果
性
之
形
上
學
的
意
義
，
在
這
個
意
義
之
中
，
這
個
名
詞
涵
蘊
著

必
然
的
連
結
。
而
在
這
個
意
義
之
下
的
原
因
可
以
稱
為
「
形
上
學
的
或
動
力
的
原
因
」

(
B
o
g
-
u
g

印
古
巴
巴

.549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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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
已O
E
n
m
口
的

2
)
。
至
於
這
個
因
果
性
、
能
力
或
教
應
能
力
之
觀
念
是
如
何
得
來
的
這
一
個
問
題
，
史
帝
華

特
說
，
「
這
方
面
的
事
情
的
一
個
最
可
能
的
說
明
似
乎
是
這
樣
，
帥
，
因
果
性
或
能
力
之
觀
念
之
必
然
地
伴
隨

著
變
化
之
知
覺
，
在
一
個
方
式
之
下
頗
為
類
比
於
感
覺
之
涵
蘊
一
個
會
感
受
的
存
有
者
與
思
想
一
個
會
思
想
的

存
有
者
」
@
。
無
論
如
何
，
這
個
命
題
之
真
理
性
，
帥
，
每
一
個
開
始
存
在
的
東
西
都
必
鎮
有
一
個
原
因
，
乃

是
直
覺
地
被
知
覺
到
的
。
而
且
，
在
應
用
這
個
原
理
時
，
史
帝
華
特
已
準
備
去
承
認
，
在
物
質
的
宇
宙
中
但
常

地
發
生
的
所
有
的
事
件
，
乃
是
神
明
的
因
果
性
與
能
力
之
當
下
的
結
果
，
上
帝
乃
是
物
質
世
界
中
之
值
常
地
運

作
的
動
力
因
。
是
以
，
史
帝
華
特
同
意
克
拉
克
的
觀
點
，
郎
，
嚴
格
來
說
，
自
然
之
歷
程
不
是
別
的
，
而
只

是
上
帝
的
意
志
之
以
一
種
持
續
的
、
規
則
的
與
齊
一
的
方
式
去
產
生
某
些
結
果
而
已
。
換
言
之
，
我
們
可
以

從
物
理
學
家
或
是
形
上
學
家
之
觀
點
來
考
慮
自
然
。
在
第
一
種
情
況
之
中
，
所
需
要
的
就
只
是
因
果
性
之
經
驗

主
義
的
分
析
。
在
第
二
種
情
況
之
中
(
即
是
說
，
如
果
我
們
不
爭
論
在
物
質
世
界
之
中
的
活
動
的
能
力
之
真
實

性
)
，
我
們
必
氯
把
自
然
的
事
件
君
成
為
一
個
神
朗
的
行
動
者
之
結
果
。
但
是
，
這
個
論
證
要
有
任
何
的
說
服

力
，
顯
然
必
讀
去
偎
定
，
我
們
在
自
然
之
中
不
能
移
辨
認
出
活
動
的
能
力
與
動
力
因
(
在
史
帝
華
特
使
用
此
語

詞
之
意
義
之
下
)
。
再
者
，
正
如
史
帝
華
特
所
注
意
到
的
，
這
種
推
理
的
路
數
並
不
單
由
它
自
己
創
證
閉
上
帝

之
純
一
性
(
旦
旦
旦
司
皂
白
色
)

史
帝
華
特
然
後
轉
去
考
慮
我
們
對
智
力
與
設
計
(
兮
的
信
口
〉
之
瞭
解
，
正
如
它
在
不
同
的
手
段
對
一
個
獨

特
的
目
的
之
「
協
同
促
成
」

(
8
5可
E
E

口
)
之
中
所
顯
露
出
來
的
樣
子
。
他
首
先
論
證
說
，
我
們
對
於
一
個

設
計
之
被
觀
察
到
的
證
接
與
一
個
或
多
個
設
計
者
之
間
的
連
結
，
其
有
直
覺
的
知
識
。
不
同
類
的
手
段
之
結
合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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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產
生
一
個
獨
特
的
結
果
涵
蘊
著
設
計
，
這
一
點
並
不
是
從
經
驗
來
的
一
個
普
遍
化
;
而
且
它
也
不
能
移
被
解

證
。
我
們
直
覺
地
知
覺
到
它
的
真
理
性
。
其
次
，
史
帝
華
特
論
證
說
，
在
宇
宙
之
中
存
在
著
設
計
之
證
接
。
例

如
他
引
用
在
許
多
情
形
之
中
，
自
然
補
救
對
人
類
身
體
之
傷
害
之
方
式
。
第
三
，
他
論
證
說
，
這
里
存
在
一
個

齊
一
的
計
畫
，
這
證
閉
上
帝
之
純
一
性
。
隨
後
他
繼
續
去
考
慮
神
之
道
德
的
屬
性
。

在
他
的
著
作
之
中
，
史
帝
華
特
顯
露
出
他
的
博
學
，
與
他
在
發
展
他
的
系
統
時
使
用
取
自
大
量
不
同
的
哲

學
家
的
材
料
之
能
力
。
但
是
，
他
的
系
統
之
本
質
的
特
色
明
顯
地
主
要
地
是
衍
生
自
雷
德
。
他
所
傲
的
是
系
統

化
與
發
展
雷
德
的
觀
念
，
即
使
他
有
時
候
也
批
評
雷
德
。
史
帝
華
特
對
於
康
德
所
知
的
比
較
少
，
正
如
他
自

己
所
指
出
的
。
的
確
，
他
對
這
位
德
國
哲
學
家
展
示
若
干
讚
賞
，
而
且
他
也
承
認
，
康
德
瞥
見
了
真
理
。
但

是
，
他
很
顯
然
地
被
康
德
之
表
達
方
式
引
起
反
感
與
迷
惑
，
而
在
他
的
「
哲
學
論
文
集
」
@
一
書
中
，
他
說
及

康
德
之
「
士
林
學
派
式
的
濫
用
文
字
」

Q
C
V已
忠
告
宮
門

Z
H
眩
目
)
與
及
「
他
喜
歡
透
過
那
種
士
林
學
派
的
迷

霧
去
君
他
把
他
的
注
意
力
轉
去
的
每
→
個
對
象
」
。
如
果
他
可
能
的
話
，
雷
德
大
概
會
從
康
德
那
襄
學
到
一
些

東
西
;
但
是
，
在
史
帝
華
特
的
意
見
之
中
，
很
明
顯
的
是
前
者
是
一
位
更
卓
越
的
哲
學
恩
想
家
。

.551. 第十八章

八
、
布

朗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史
帝
華
特
，
而
且
在
他
之
前
的
雷
德
亦
然
，
在
自
然
哲
學
所
關
涉
的
範
圍
之
內
接
受
了
休

讓
對
因
果
性
之
分
析
。
多
馬
斯
﹒
布
朗
(
吋
Z
B
E

切
片
。
趕
回
)
(
一
七
七
八
至
一
八
-
-
0年
)
是
史
帝
華
特
的

一
個
學
生
，
而
且
也
是
他
在
愛
丁
堡
大
學
之
道
德
哲
學
之
職
位
的
繼
承
人
，
他
進
一
步
朝
經
驗
主
義
的
方
向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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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的
確
，
他
可
以
被
視
為
是
蘇
格
蘭
之
普
通
常
識
哲
學
與
十
九
世
紀
之
經
驗
主
義
之
彌
爾
乞
﹒
的
﹒

與
貝
恩

(
K
O
H
m
旦
角
囡
"
的
口
)
之
間
的
一
個
連
繫
。

在
他
的
「
原
因
與
結
果
之
關
係
之
研
究
」
Q
S
S
之

B
E
H
鞍
馬
同
h
E
H
H
§
屯
的
是
個
問
§
R
N
h
L
有
R
H
〉

一
書
(
一
八
O
四
年
出
版
，
後
來
加
以
修
訂
與
擴
充
)
中
，
布
朗
界
定
一
個
原
因
為
「
那
當
下
地
先
行
於
任
何

變
化
之
前
的
東
西
，
而
且
那
在
相
類
似
的
環
境
之
中
的
任
何
時
問
之
存
在
的
東
西
，
它
常
常
曾
經
為
而
且
將
會

常
常
為
一
個
相
類
似
的
變
化
所
當
下
地
跟
隨
而
來
的
」
。
@
在
原
因
之
觀
念
之
中
結
A
戶
口
的
成
素
，
也
是
唯
一
的

成
素
，
乃
是
在
被
觀
察
到
之
系
列
之
先
在
性
芯
片
古
品
已
與
不
可
變
的
先
行
性
(
包
里
o
c
a
g
8
)。
能
力
只
不

過
是
另
外
的
一
個
名
詞
，
去
表
示
「
先
行
的
東
西
自
己
，
與
這
個
關
係
之
不
可
變
易
性
」
@
。
因
此
，
當
我
們

說
，
「
A

是
B

之
原
因
，
可
以
容
許
我
們
只
是
意
謂
，

A

是
為
B

所
跟
隨
而
來
的
，
曾
經
常
常
地
為
B

所
跟
隨

詞
來
，
而
且
我
們
相
信
，
將
會
常
常
地
為
B

所
跟
隨
而
來
的
」
@
類
倒
地
，
「
當
我
說
我
在
精
神
上
具
有
運
動

我
的
手
臂
之
能
力
，
我
沒
有
意
謂
任
何
事
物
多
於
說
，
當
我
的
身
體
是
在
一
個
健
全
的
狀
況
之
中
，
而
且
沒
有

外
面
的
力
量
強
加
在
我
身
上
時
，
我
的
手
臂
之
運
動
將
會
常
常
地
跟
隨
著
我
對
運
動
它
之
意
欲
而
來
」
@
。
是

以
，
正
如
在
物
理
的
現
象
之
中
一
樣
，
在
精
神
的
現
象
之
中
，
因
果
性
也
是
以
同
一
種
方
式
來
分
析
的
。

布
朗
拒
絕
了
史
帝
華
特
對
物
理
的
與
動
力
的
因
果
性
之
間
的
區
分
。
「
那
個
曾
經
被
，
現
在
被
'
與
將
會

常
常
地
被
某
一
個
變
化
所
跟
聞
而
來
之
物
理
的
原
因
，
也
就
是
這
個
變
化
之
動
力
因
;
或
者
，
如
果
它
不
是
它

的
動
力
因
，
則
有
必
要
有
一
個
動
力
性
之
界
定
應
該
被
給
予
我
們
，
而
這
個
界
定
涉
及
多
於
一
個
個
別
之
變
化

之
作
為
一
個
當
下
的
系
列
之
後
項
所
具
有
之
確
定
性
。
因
果
性
師
動
力
性

(
O
Z
E
g
3
)
;
而
一
個
沒
有
動

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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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之
原
因
，
實
在
不
是
任
何
的
原
因
。
」
@
為
動
力
的
與
物
理
的
原
因
之
間
的
區
分
而
辯
護
的
人
，
只
是
單
純

地
肯
斷
，
這
襄
有
二
個
區
分
而
沒
有
說
明
它
的
性
質
。
真
的
，
上
帝
是
一
切
事
物
之
終
極
的
原
因
;
但
是
，
這

並
不
是
一
個
理
由
去
主
張
再
沒
有
任
何
其
他
的
動
力
因
。

在
這
個
因
果
性
之
分
析
之
下
，
很
可
以
追
間
，
有
些
什
麼
根
攘
使
得
布
朗
被
歸
類
為
「
普
通
常
識
」
之
哲

學
家
而
不
是
休
誤
的
一
個
追
隨
者
。
答
案
是
，
雖
然
布
朗
接
受
休
訣
之
以
不
可
變
的
或
齊
一
的
系
列
來
對
因
果

關
係
作
分
析
，
但
他
拒
絕
後
者
對
於
我
們
對
必
然
的
連
結
與
一
般
之
因
果
性
信
念
的
根
源
所
作
之
說
明
。
依
照

布
朗
之
觀
點
，
我
們
對
因
呆
住
有
一
個
原
初
的
信
念
，
這
個
信
念
是
先
行
於
任
何
習
慣
與
聯
想
之
結
呆
的
。
「

系
列
之
姐
則
性
之
信
念
，
完
全
是
以
心
靈
的
一
個
原
初
的
原
理
之
結
果
，
它
值
常
地
在
變
化
之
觀
察
之
上
升
起

來
，
不
管
所
觀
察
到
的
先
行
者
與
跟
隨
者
可
能
會
是
什
麼
樣
的
，
而
且
要
求
我
們
過
往
的
知
誠
之
整
個
的
抵
消

的
影
響
力
，
去
使
我
們
不
致
於
掉
進
我
們
因
此
在
每
一
個
時
刻
中
都
有
掉
進
去
的
危
險
的
錯
誤
。
」
@
進
一
步
來

說
，
「
自
然
在
將
來
的
事
件
之
類
似
的
重
現
之
歷
程
上
之
齊
一
性
，
並
不
是
理
性
的
一
個
結
論
.•.••. 

，
而
是
一

個
單
個
的
直
覺
的
判
斷
，
這
個
判
斷
在
某
些
環
境
之
下
會
在
心
靈
中
不
可
避
免
地
升
起
，
而
且
帶
有
不
可
抗
拒

的
信
念
。
不
管
是
真
的
或
偎
的
，
在
這
些
情
況
中
這
個
信
念
被
感
受
到
，
而
且
它
甚
至
被
感
受
到
而
沒
有
帶
著

一
個
獨
特
的
先
行
者
與
一
個
獨
特
的
跟
隨
者
之
一
個
被
知
覺
到
的
習
慣
的
相
會
合
之
可
能
性
。
」
@
對
於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之
信
念
並
不
是
習
慣
與
聯
想
之
結
果
;
它
是
先
行
於
被
觀
察
到
的
系
列
的
。
習
慣
的
相
續
系
列
之
經

驗
所
傲
的
，
是
使
得
我
們
可
以
決
定
獨
特
的
先
行
者
與
它
們
的
獨
特
的
跟
隨
者
。
休
龍
之
困
擾
是
他
之
決
心
去
從

印
象
衍
生
出
所
有
的
觀
念
，
而
這
逼
使
他
以
單
個
的
系
列
之
觀
察
來
說
明
對
於
必
然
的
連
結
與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553.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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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信
念
。
但
是
，
這
個
信
念
是
先
於
這
種
觀
察
的
，
而
且
它
的
特
性
是
直
覺
的
。
「
在
把
對
於
動
力
性
之
信
念

歸
屬
於
這
樣
的
一
個
原
理
時
，
我
們
於
是
把
它
置
於
一
個
基
礎
之
上
，
這
個
基
礎
之
強
有
力
有
如
我
們
偎
定
我

們
對
一
個
外
在
世
界
之
信
念
，
甚
至
對
於
我
們
自
己
之
同
一
性
之
信
念
等
所
建
立
於
其
上
的
基
礎
一
樣
。
」
@

布
朗
比
諸
雷
德
或
史
帝
華
特
為
更
進
一
步
的
接
受
休
讓
對
因
果
性
之
分
析
，
而
他
準
備
把
這
個
分
析
擴
展
到
精

西洋哲學史

神
的
領
域
，
而
且
甚
至
擴
展
到
神
明
的
能
力
去
。
但
是
，
他
努
力
去
把
這
個
認
可
結
合
於
對
直
覺
的
信
念
之
學

說
義
之
認
可
，
而
這
個
認
可
乃
是
蘇
格
蘭
的
普
通
常
識
哲
學
之
一
個
特
徵
。
在
這
樣
做
之
中
，
他
給
予
雷
德

的
第
一
原
理
一
種
新
的
光
影
。
例
如
，
他
告
訴
我
們
說
「
這
個
命
題
，
郎
，
每
一
個
開
始
存
在
的
事
物
都
必
讀

擁
有
它
的
存
在
之
一
個
原
因
，
它
自
己
並
不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公
理
，
而
是
可
以
化
約
為
這
個
吏
普
遍
的
思
想

之
定
律
，
帥
，
每
一
個
變
化
都
有
它
在
某
個
環
境
或
各
個
環
境
之
結
合
之
中
的
存
在
之
→
個
當
下
地
先
在
的
原

因
」
@
。

(
h
n
n
H
R

這
帥
。
遺
忘
僑
、

E
E
S
K
v
b
u

屯
。
H
H
b
m
h
H
h
§
§

在
他
的
「
關
於
人
類
心
靈
之
哲
學
之
講
義
」

』
向
全R
H
)一
書
中
，
這
部
書
是
在
他
去
世
後
才
出
版
的
，
布
朗
把
精
神
現
象
之
研
究
吸
收
到
物
理
現
象
之
研
究

去
。
「
在
觀
察
之
下
的
是
那
些
同
樣
的
偉
大
的
對
象
，
而
且
沒
有
其
他
的
對
象
是
|
|
如
對
於
那
些
接
雜
的
事

物
之
分
析
，
與
對
於
分
別
地
作
為
先
行
者
與
跟
隨
者
之
現
象
之
系
列
之
觀
察
與
安
排
。
」
@
在
這
兩
種
情
況
之

中
，
我
們
的
知
識
都
局
限
於
現
象
。
「
心
靈
之
哲
學
與
物
質
之
哲
學
在
這
方
面
是
相
符
合
的
，
帥
，
在
兩
者
之

中
，
我
們
的
知
識
都
是
局
限
於
純
然
的
現
象
。
」
@
布
朗
並
沒
有
對
物
質
之
存
在
或
心
靈
之
存
在
有
所
質
疑
;



但
是
，
他
堅
持
，
我
們
使
用
這
些
名
詞
去
意
謂
現
象
之
各
別
的
集
合
之
不
被
知
的
原
因
。
我
們
對
於
心
靈
與
物

質
之
知
識
是
相
對
的
。
我
們
知
道
物
質
是
當
它
影
響
我
們
的
時
帳
，
而
且
是
在
我
們
所
意
識
到
的
多
樣
的
精
神

的
現
象
之
中
知
道
心
靈
。
因
此
，
在
心
靈
之
一
個
科
學
對
我
們
開
放
之
範
間
內
，
它
將
會
包
括
精
神
現
象
之
分

析
與
因
果
系
列
之
觀
察
與
系
統
的
安
排
，
凹
，
在
這
些
現
象
之
中
之
規
則
的
系
列
之
觀
察
與
系
統
的
安
排
。

然
而
，
這
個
計
畫
之
宜
佈
並
不
是
意
謂
，
布
朗
已
經
放
棄
了
對
基
本
的
真
理
或
直
覺
的
原
理
之
信
念
。
的

確
，
他
評
論
說
，
這
樣
的
原
理
之
肯
斷
可
以
被
推
進
到
「
一
個
過
分
的
與
可
笑
的
程
度
|
|
的
確
，
正
如
對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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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起
來
曾
經
是
這
樣
的
情
形
，
出
現
於
雷
德
博
士
與
某
些
其
他
的
蘇
格
蘭
哲
學
家
、
他
的
同
時
代
的
人
與
朋
友

之
著
作
之
中
」
@
。
如
果
這
個
習
慣
被
縱
容
，
則
它
只
會
鼓
勵
精
神
之
懶
惰
性
。
同
時
，
「
這
樣
的
原
理
之
真

實
地
是
我
們
的
精
神
的
本
性
之
一
部
分
，
也
沒
有
更
為
不
確
定
」
@
。
布
朗
並
沒
有
嘗
試
去
給
出
這
些
原
理
之

一
分
名
單
，
但
是
，
在
信
念
之
第
一
原
理
之
中
，
他
提
及
「
我
理
解
到
對
於
我
們
的
同
一
性
之
信
念
所
建
基
於

其
上
的
原
理
」
@
。
我
們
對
於
我
們
作
為
持
久
的
存
有
者
之
同
一
性
之
信
念
乃
是
普
遍
的
、
不
可
抗
拒
的
與
當

下
的
;
而
且
它
是
先
在
於
推
理
或
為
推
理
所
預
設
的
。
因
此
，
它
是
一
個
直
覺
的
信
念
。
布
朗
發
現
它
是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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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對
於
記
憶
之
信
輯
之
另
一
個
形
式
」
@
•• 

它
是
「
建
基
於
我
們
的
構
造
之
一
個
本
質
的
原
理
，
由
於
這
個
原

理
，
我
們
不
可
能
去
考
慮
我
們
的
相
續
的
感
受
@
，
而
不
把
它
們
真
正
觀
為
是
我
們
的
能
思
想
的
實
體
之
相
值

的
感
受
、
狀
態
、
或
情
感
等
」
@
。

在
同
一
部
「
關
於
人
類
心
靈
之
哲
學
之
講
義
」

一
書
中
，
布
朗
激
烈
地
批
評
雷
德
對
「
觀
念
之
理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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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否
證
。
在
他
的
意
見
中
，
雷
德
把
一
個
不
是
他
們
事
實
上
所
主
張
的
觀
點
歸
屬
給
大
多
數
的
哲
學
家
，
即
﹒

觀
念
乃
是
一
些
元
目
，
而
這
些
兀
目
佔
有
一
個
分
乎
知
覺
典
故
知
覺
到
的
事
物
之
間
的
地
位
。
布
朗
主
張
，
在

真
實
方
面
，
這
些
哲
學
家
理
解
觀
念
為
知
覺
本
身
。
進
一
步
，
他
發
現
自
己
同
意
於
這
些
哲
學
家
之
觀
點
，

郎
，
我
們
所
當
下
地
意
識
到
的
是
感
覺
與
知
覺
，
而
不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物
質
世
界
。
當
感
覺
被
指
涉
到
一
個
外

在
的
原
因
時
，
這
些
感
覺
即
被
稱
為
知
覺
。
因
此
，
這
個
問
題
師
生
起
，
由
於
它
而
使
得
一
個
新
的
名
字
被
賦

與
感
覺
的
這
個
指
涉
到
底
是
什
麼
?
對
於
布
朗
來
說
，
「
它
是
某
個
廣
延
的
有
對
抗
性
的
對
象
之
暗
示
，
在
從

前
它
的
基
現
曾
被
發
現
為
這
個
獨
特
的
感
覺
所
跟
隨
，
而
這
個
感
覺
現
在
又
一
次
指
涉
到
它
」
@
。
換
言
之
，

我
們
對
於
物
質
之
基
本
的
知
識
是
由
於
觸
覺
。
更
準
確
地
來
說
，
是
由
於
肌
肉
的
感
覺
。
一
個
小
孩
遭
遇
到
對

抗
性
，
而
且
在
因
果
性
之
原
理
之
引
導
下
，
他
在
一
個
不
同
於
他
自
己
的
東
西
身
上
找
到
這
種
對
抗
性
之
原

因
。
希
朗
區
分
開
肌
肉
的
感
覺
與
其
他
通
常
被
歸
屬
於
觸
覺
之
感
官
的
感
受
。
「
依
我
的
理
解
，
對
抗
性
之
感

受
不
是
被
歸
屬
到
我
們
的
觸
覺
之
器
官
，
而
是
被
歸
屬
到
我
們
的
肌
肉
的
架
構
，
對
於
這
個
架
構
或
已
經
不
只

一
次
地
指
引
你
去
注
意
它
之
為
形
成
一
個
不
同
的
感
官
之
器
官
。
」
@
我
們
對
於
廣
延(
2
寄
自
古
口
)
之
概
念
，

原
初
是
由
於
在
時
間
中
被
認
知
的
肌
肉
的
感
覺
而
來
的
。
如
果
一
個
小
孩
慢
慢
地
伸
展
他
的
臂
或
收
緊
他
的

手
，
他
具
有
一
個
相
續
系
列
的
感
覺
，
而
且
，
這
給
與
他
長
度
之
概
念
。
闊
度
與
深
度
也
可
以
類
比
地
被
說

明
。
但
是
，
要
得
到
對
於
一
個
獨
立
的
物
質
的
真
實
性
之
信
念
，
肌
肉
的
感
受
之
對
抗
性
必
讀
被
加
到
廣
延
之

概
念
去
。
「
廣
延
，
對
抗
性
|
|
把
這
些
簡
單
的
概
念
結
合
為
某
個
不
是
我
們
自
己
之
東
西
，
與
去
擁
有
物
質
之

概
念
，
準
確
地
來
說
乃
是
同
一
樣
，
東
西
。
」
@
廣
延
與
對
抗
性
之
感
受
被
指
涉
到
一
個
外
在
的
物
質
世
界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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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這
個
世
界
在
它
本
身
來
考
慮
，
則
是
對
我
們
為
不
被
認
知
的
。
從
迄
今
己
說
過
的
來
君
，
很
清
楚
的

是
，
布
朗
遠
不
只
是
單
純
地
繼
續
雷
德
與
史
帝
華
特
所
採
取
的
論
點
。
的
確
，
他
時
常
對
他
們
的
意
見
踩
取
一

種
批
判
的
態
度
。
是
以
，
我
們
將
會
預
期
他
在
他
的
倫
理
學
的
反
省
之
中
，
也
展
示
出
一
種
類
似
的
激
烈
的
獨

立
性
。
在
布
朗
的
觀
點
中
，
道
德
哲
學
受
到
做
出
區
分
之
困
擾
，
這
些
區
分
對
於
那
些
把
它
們
做
出
來
的
人
而

言
，
是
正
確
的
分
析
之
結
果
，
但
是
這
些
區
分
只
不
過
是
用
語
上
的
區
分
。
例
如
，
有
些
人
曾
認
為
，
什
麼
使

得
一
個
行
為
是
美
德
的
，
是
什
麼
構
成
去
作
出
某
些
行
為
之
道
德
的
義
務
，
與
是
什
麼
構
成
這
樣
的
行
為
之
行

動
者
之
美
德
等
問
題
，
是
各
自
不
同
的
問
題
。
但
是
，
「
去
說
任
何
我
們
認
為
是
正
確
的
或
錯
誤
的
行
為
，
與

去
說
作
出
這
個
行
為
的
人
具
有
道
德
的
美
德
或
缺
點
，
只
不
過
是
去
說
同
樣
的
事
物
」
@
。
「
具
有
美
德
、
是

美
德
的
、
已
經
做
了
我
們
的
義
務
，
已
經
依
照
義
務
而
行
動
等
等
|
|
全
部
都
是
指
涉
到
心
靈
之
一
個
感
受
，

這
個
跟
隨
著
美
德
的
行
為
之
思
考
而
來
的
贊
許
之
感
受
@
。
正
如
我
曾
說
過
的
，
它
們
純
然
地
是
陳
述
一
個
簡

單
的
真
理
之
不
同
的
模
式
;
正
如
我
們
曾
在
一
個
獨
特
的
情
況
中
所
作
的
，
對
於
任
何
一
者
之
默
想
都
會
刺
激

起
一
種
道
德
的
贊
同
之
感
受
。
」
當
然
，
我
們
可
以
追
間
，
為
什
麼
對
我
們
來
說
以
這
種
或
那
種
方
式
而
行
動

是
美
德
的
。
為
什
麼
我
們
會
有
一
種
義
務
之
感
受
?
等
等
。
但
是
，
「
我
們
所
能
移
給
與
這
些
問
題
之
唯
一
的

答
案
，
對
這
一
切
的
問
題
來
說
都
是
同
接
的
，
帥
，
我
們
不
可
能
去
考
慮
這
個
行
為
而
不
帶
有
感
受
，
即
由
於

以
這
種
方
式
去
行
動
，
我
們
將
會
帶
著
贊
許
之
感
來
君
待
我
們
自
己
，
而
其
他
人
也
會
帶
著
贊
許
之
感
來
君
待

我
們
;
而
且
，
如
果
我
們
真
的
以
另
一
種
不
同
的
方
式
去
行
動
，
則
我
們
會
帶
著
憎
惡
或
起
碼
帶
著
不
贊
許
來

君
待
我
們
自
己
，
而
其
他
人
也
會
這
樣
君
待
我
們
」
@
。
如
果
我
們
說
，
我
們
之
認
為
一
個
行
為
是
美
德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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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它
趨
向
於
公
共
的
好
處
或
因
為
它
代
表
神
明
的
意
志
等
，
同
類
的
問
題
將
會
重
現
，
而
且
一
個
相
似
的
答

案
將
需
要
提
出
。
確
實
的
，
我
們
可
以
而
且
事
實
上
也
是
脫
開
任
何
獨
特
的
行
動
者
而
考
庸
行
為
本
身
，
而
且

我
們
也
可
以
而
且
事
實
上
考
慮
美
德
的
性
質
或
傾
向
本
身
;
但
是
，
在
這
襄
我
們
有
的
是
抽
象
(
各
明
白
白
色
。
自
〉

無
疑
是
有
用
的
抽
象
，
但
仍
然
是
抽
象
而
已
。

然
而
，
布
朗
堅
持
，
當
他
說
去
追
問
為
什
麼
我
們
會
對
履
行
某
些
行
為
感
受
到
義
務
乃
是
徒
勞
無
功
的
，

他
是
在
討
論
對
於
心
靈
之
本
性
之
探
究
。
如
果
我
們
把
目
光
投
到
心
靈
自
身
之
外
，
則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這
個
答

案
。
我
們
對
於
自
然
之
齊
一
性
之
信
念
這
一
個
情
況
，
呈
現
給
我
們
一
個
類
比
的
情
境
。
如
果
我
們
只
考
慮
心

靈
，
我
們
不
能
移
說
為
什
麼
我
們
預
期
將
來
的
事
件
是
相
似
於
過
去
的
事
件
的
:
我
們
只
能
移
說
，
心
靈
是
這

樣
子
構
造
的
。
但
是
，
我
們
卻
有
很
明
顯
的
理
由
為
什
麼
心
靈
曾
經
被
這
樣
子
構
造
的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曾

經
被
相
反
的
預
期
所
構
造
成
，
則
我
們
不
可
能
生
存
;
我
們
不
可
能
為
將
來
作
出
準
備
，
我
們
也
不
可
能
經
由

過
往
的
經
驗
之
學
習
而
採
取
避
開
危
險
之
步
驟
。
類
似
地
，
如
果
我
們
沒
有
道
德
的
贊
許
與
不
贊
許
之
感
受
，

如
果
沒
有
美
德
或
罪
惡
，
沒
有
對
上
帝
或
人
類
之
愛
，
則
人
類
的
生
活
將
會
是
極
為
不
幸
的
。
「
是
的
，
在
這

個
意
義
之
下
，
我
們
知
道
為
什
麼
我
們
的
心
靈
曾
被
這
樣
子
構
造
成
，
使
得
我
們
具
有
這
些
激
情
;
而
且
，
正

如
一
切
其
他
的
研
究
終
極
地
會
引
導
我
們
去
的
，
我
們
這
個
研
究
引
導
我
們
去
認
識
到
那
位
我
們
被
他
所
創
造

出
來
的
，
他
的
眷
祐
的
美
德
。
」
@

在
這
種
道
德
的
贊
許
之
觀
點
下
，
休
讓
對
道
德
之
功
利
主
義
的
解
釋
自
然
地
被
布
朗
所
拒
絕
。
「
美
德
的

行
為
全
部
都
或
多
或
少
地
趨
向
於
世
界
之
利
益
，
這
的
確
是
一
個
事
實
，
對
於
這
方
面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的
懷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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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
@
但
是
，
「
不
管
我
們
自
己
是
否
是
那
些
行
動
者
，
或
只
純
然
地
考
慮
其
他
人
之
行
為
，
我
們
對
於
作

為
美
德
的
行
為
所
給
于
的
贊
許
，
並
不
是
單
純
地
由
於
它
們
是
有
用
的
而
給
予
它
們
。
在
這
兩
種
情
況
中
，
功

裁
都
不
是
道
德
的
贊
許
之
標
車.••••. 

。
」
@
在
這
方
面
的
事
情
來
說
，
對
於
公
共
的
利
益
有
貢
獻
，
它
自
身
即

是
道
德
的
贊
許
之
一
個
對
象
。
為
什
麼
諸
如
休
議
之
類
的
思
想
家
那
麼
容
易
滑
進
對
道
德
採
取
一
種
功
利
主
義

的
解
釋
，
理
由
是
在
於
有
一
個
「
美
德
與
功
裁
之
獨
立
地
被
預
定
的
關
係
」
@
，
即
是
說
，
被
上
帝
所
建
立
的

一
個
關
係
o

這
是
否
意
謂
布
朗
接
受
一
種
道
德
感
之
理
論
呢
?
如
果
「
感
覺
」
兮

8
8
)
一
詞
真
是
純
然
地
意
謂
感
受

性

(
m
g
g
玄σ目
前
明
)
，
則
在
我
們
毫
無
疑
問
地
是
擁
有
對
於
道
德
的
感
受
之
一
種
感
受
性
而
言
，
我
們
可
以

談
及
一
種
道
德
感
〈
B
R

且
明
白

8
)
。
然
而
，
在
這
個
情
況
之
中
，
我
們
應
當
在
有
多
少
種
可
區
分
的
感
受

之
種
類
之
處
，
即
要
去
說
為
有
多
少
種
的
「
感
覺
」
。
但
是
，
道
德
感
之
理
論
家
以
「
感
覺
」
一
詞
理
解
為
多

於
純
然
的
感
受
性
的
東
西
。
他
們
是
在
想
著
一
種
類
比
於
各
樣
的
感
官
，
諸
如
親
覺
與
觸
覺
等
，
之
特
殊
的
道

德
感
。
而
且
，
布
朗
可
以
「
在
知
覺
或
感
受
這
些
語
詞
之
哲
學
意
義
之
下
，
沒
有
發
現
任
何
與
知
覺
或
感
覺
之

特
殊
的
類
比
，
因
而
，
我
把
『
道
德
感
』
一
詞
考
慮
為
對
於
行
為
之
原
初
的
道
德
的
差
異
之
爭
論
方
面
，
具
有

一
種
非
常
不
幸
的
影
響
力
，
這
是
從
它
不
可
能
不
去
暗
示
之
錯
誤
類
比
所
引
生
的
。
」
@
赫
奇
遜
之
重
大
的
錯

誤
是
去
相
信
在
行
為
中
有
某
些
道
德
的
性
質
，
而
這
些
行
動
在
我
們
身
上
刺
激
起
那
些
性
質
之
觀
念
，
其
方
式

相
同
於
外
在
的
事
物
之
給
我
們
以
顏
色
、
形
狀
與
硬
度
之
觀
念
。
但
是
，
正
確
與
錯
誤
並
不
是
事
物
之
性
質
。

「
它
們
是
只
表
達
關
係
之
名
詞
，
而
關
係
並
不
是
對
象
或
事
物
之
存
在
的
部
分...•.. 

。
並
沒
有
正
確
或
錯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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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德
或
罪
惡
，
美
德
或
缺
點
，
獨
立
於
那
些
美
德
的
或
罪
惡
的
行
動
者
之
外
而
存
在
;
而
且
，
在
同
樣
的
方
式

之
下
，
如
果
不
曾
有
過
任
何
在
默
想
某
種
行
為
時
所
生
出
的
道
德
的
激
情
，
則
將
不
會
有
德
行
、
罪
惡
、
美
德

或
缺
點
，
而
這
些
只
不
過
表
示
對
這
些
激
情
之
關
係
而
已
。
」
@

另
外
有
一
個
錯
誤
也
是
某
些
哲
學
家
很
容
易
觸
犯
的
。
在
考
慮
美
感
的
激
情
時
，
他
們
偎
定
有
→
種
普
遍

的
美
，
而
這
種
普
遍
的
美
真
的
是
分
佈
於
一
切
美
麗
的
事
物
之
中
的
。
類
似
地
，
他
們
曾
想
像
必
定
有
一
種
普

遍
的
美
德
分
佈
於
一
切
美
德
的
行
為
之
中
。
由
是
，
某
些
哲
學
乃
把
仁
愛
弄
成
為
一
種
普
遍
的
美
德
。
「
然

而
，
正
如
我
已
經
重
復
指
出
的
，
並
沒
有
美
德
;
只
有
美
德
的
行
為
;
或
是
更
正
確
地
來
說
，
只
有
美
懼
的
行

動
者
:
而
且
，
也
不
是
單
獨
的
一
個
美
德
的
行
動
者
，
或
任
何
數
量
之
美
德
的
行
動
者
之
以
一
種
齊
一
的
方
式

來
行
動
，
而
刺
激
起
我
們
關
注
的
道
德
的
激
情
;
而
是
行
動
者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而
行
動|
l

在
我
們
可
能
作
出

的
對
於
通
則
化
Q
S
o
z
-凹NR
5
日
)
與
分
類
之
真
實
的
或
假
定
的
簡
單
性
之
說
明
上
，
這
些
形
式
自
身
之
差

異
並
不
更
少
。
」
@
當
然
，
布
朗
並
不
否
認
，
我
們
可
以
通
則
化
與
分
類
。
但
是
，
他
拒
絕
任
何
把
→
切
美
德

的
行
為
化
約
為
一
類
之
嘗
試
。

布
朗
的
「
經
驗
主
義
的
」
傾
向
把
它
自
己
展
示
在
他
對
上
帝
的
存
在
之
證
攘
所
要
說
的
東
西
之
中
。
他
指

出
很
多
次
，
在
這
方
面
的
事
情
，
他
拒
絕
所
有
的
先
驗
推
理
，
而
且
的
確
是
拒
絕
一
切
的
形
而
上
的
論
證
，
除

它
們
是
可
以
被
化
約
為
他
稱
之
為
物
理
的
論
證
Q
Z
m
E
m
H
R
宮
自

g

凸
之
內
的
。
「
我
曾
經
常
常
把
那
些
通

常
被
稱
為
形
上
學
的
論
證
視
為
是
絕
對
地
空
無
力
量
的
，
除
了
只
有
它
們
是
在
對
於
物
理
的
論
證
之
一
個
暗
地

裊
的
偎
定
之
上
而
進
行
的
以
外
。
」
@
布
朗
以
為
物
理
的
論
證
意
謂
那
設
計
論
證
(
包
括
口B
O
E

『
B
B
兮
的
叫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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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宙
展
現
出
不
可
爭
辯
的
設
計
之
印
記
，
因
而
不
是
自
我
存
在
的
(
8月
I
R
E

古
巴
，
而
是
一
個
設
計
的

心
靈
之
作
品
。
是
以
，
有
一
個
偉
大
的
設
計
的
心
靈
存
在
。
」
@
布
朗
論
證
說
，
宇
宙
展
現
出
一
種
關
係
之
和

諧
，
而
且
，
去
知
覺
這
個
和
諧
即
是
去
知
覺
設
計
。
「
這
即
是
說
，
我
們
不
可
能
知
覺
到
它
們
而
沒
有
當
下
地

感
受
到
，
部
分
與
部
分
之
和
諧
與
它
們
的
結
果
之
相
五
間
之
和
諧
，
必
定
在
某
個
設
計
的
心
靈
之
中
有
它
的
根

源
。
@
」
但
是
，
布
朗
似
乎
認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是
，
這
個
論
證
同
時
證
閉
上
帝
之
為
宇
宙
之
作
者
或
創
造
者
之

存
在
。
他
以
乎
並
沒
有
意
識
到
單
就
它
自
己
來
考
慮
，
設
計
論
證
只
證
明
有
一
個
設
計
者
存
在
，
並
不
是
證
明

有
一
個
嚴
格
意
義
之
創
造
者
存
在
。

當
說
及
神
聖
之
統
一
性
時
，
布
朗
再
次
拒
絕
一
切
的
形
上
學
的
論
證
，
認
為
這
些
論
證
最
好
也
不
過
是
「

文
字
上
的
一
個
辛
勞
而
沒
有
價
值
的
事
，
它
或
是
沒
有
指
示
什
麼
東
西
，
或
是
沒
有
證
明
什
麼
東
西
」
@
。
由

是
，
我
們
所
沒
能
證
明
的
唯
一
的
神
聖
的
統
一
性
是
「
完
全
相
對
於
我
們
在
宇
宙
之
架
構
之
中
所
能
移
描
繪
出

來
的
一
個
設
計
」
@
。
而
且
，
這
種
反
形
上
學
的
態
度
叉
一
次
在
他
對
神
明
的
美
德
之
處
理
中
出
現
。
上
帝
之

為
非
惡
意
的
，
「
乃
是
仁
愛
的
意
圖
之
印
記
之
為
絕
大
多
數
的
比
例
所
充
分
地
指
示
出
來
的
」
@
。
換
言
之
，

布
朗
論
證
說
，
如
果
我
們
衡
量
在
宇
宙
中
之
善
與
惡
之
比
例
，
則
我
們
將
會
發
現
前
者
超
過
後
者
。
至
於
上
帝

之
道
德
的
美
德
，
她
的
性
格
展
現
在
她
對
於
人
類
之
道
德
感
之
賦
予
。
而
且
，
在
我
們
這
方
面
，
我
們
也
是
被

我
們
的
本
性
引
導
去
把
那
些
我
們
帶
同
道
德
的
贊
許
或
不
贊
許
去
觀
察
的
事
物
，
現
為
「
不
但
是
對
所
有
人
類

而
為
贊
許
或
不
贊
許
之
對
象
，
同
時
是
對
每
一
個
我
們
想
像
會
默
想
這
些
行
為
之
存
有
者
，
而
且
特
別
地
對
於

他
而
為
贊
許
或
不
贊
許
之
對
象
，
正
如
我
們
所
認
為
的
，
他
是
最
快
捷
地
知
覺
與
知
道
的
，
他
必
定
由
於
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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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
別
之
非
常
的
優
越
性
你
同
時
是
最
快
捷
地
去
贊
許
與
詛
咒
的
」
。
@

顯
然
地
，
如
果
任
何
人
接
受
布
朗
所
拒
絕
的
那
一
類
型
學
的
論
證
，
他
將
會
認
為
後
者
之
自
然
神
學
是
構

成
他
的
哲
學
之
最
弱
的
一
環
，
或
更
可
能
的
是
最
弱
的
一
環
。
然
而
，
如
果
他
認
為
關
於
上
帝
之
命
題
頂
多
是

一
些
經
驗
的
假
設
，
則
他
很
可
能
會
同
情
布
朗
的
一
般
的
態
度
，
即
使
他
並
不
認
為
後
者
之
論
證
是
有
說
服
力

的
。

西洋哲學史

?
九
、
鍋
州
州
紅
峭
的
是
叫
心
造

康
德
對
於
蘇
格
蘭
的
普
通
常
識
哲
學
家
們
之
評
價
並
不
是
很
高
的
。
他
在
「
未
來
形
上
學
之
導
論
」
(

早
已
品
。B
B

位
阱
。
〉

a
E
Z
B
Z
O
E
H
U
S
m凹
的
)
一
書
的
導
言
中
對
他
們
的
評
論
常
常
被
引
述
。
康
德
說
，
休

誤
的
反
對
者
，
諸
如
雷
德
、
奧
斯
華
特
與
比
提
完
全
不
對
題
。
因
為
，
他
們
假
定
了
他
所
懷
攘
的
，
而
且
進
行

去
證
明
他
從
來
沒
有
想
過
要
爭
論
的
事
物
。
進
一
步
來
說
，
他
們
訴
諸
於
普
通
常
識
有
如
訴
諸
於
一
個
神
諦
，

當
他
們
沒
有
任
何
理
性
的
根
攘
給
予
他
們
的
意
見
時
，
便
使
用
它
為
真
理
之
一
個
判
準
。
無
論
如
何
，
「
我
會

認
為
休
誤
可
以
公
平
地
去
宣
稱
他
擁
有
像
比
提
一
樣
的
健
全
的
見
識
，
而
且
可
以
宣
稱
擁
有
後
者
所
沒
有
的
那

種
批
判
的
理
解
能
力
••.••• 

。
」

還
個
判
斷
毫
無
提
問
基
本
上
是
由
比
提
之
表
現
所
促
成
的
;
而
他
卻
遠
不
是
蘇
格
蘭
學
派
之
最
佳
代
表
。

然
而
，
康
德
的
評
論
顯
然
地
是
有
某
些
一
根
攘
的
。
畢
竟
，
自
己
是
一
個
蘇
格
蘭
哲
學
家
之
布
朗
也
注
意
到
，
去

訂
立
眾
多
的
不
可
違
背
的
普
通
常
識
之
第
一
原
理
乃
是
不
必
要
的
。
在
這
種
獨
斷
的
方
式
之
中
，
我
們
不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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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批
判
的
分
析
確
定
界
限
。
再
者
可
史
帝
華
特
與
布
朗
也
注
意
到
，
休
訣
曾
經
常
常
被
普
通
常
識
之
傳
統
中
之

早
期
的
哲
學
家
所
誤
解
。
而
且
他
們
是
有
理
由
這
樣
誤
解
的
。

進
一
步
來
說
，
蘇
格
蘭
的
普
通
常
識
哲
學
之
發
展
，
位
乎
君
起
來
為
康
德
的
批
評
提
供
經
驗
的
證
接
。
因

為
，
正
如
我
們
已
經
君
到
的
，
這
個
運
動
起
碼
絕
大
部
分
是
開
始
於
作
為
反
對
休
誤
的
理
論
之
一
個
激
烈
的
反

動
，
它
慢
慢
地
在
混
個
重
要
的
論
點
上
逐
漸
接
近
後
者
的
哲
學
。
再
者
，
從
布
朗
的
某
些
論
點
到
彌
爾
的
論
點

之
間
，
沒
有
什
麼
重
要
的
步
驟
要
踩
取
。
例
如
，
雖
然
布
朗
肯
定
一
個
獨
立
的
物
質
世
界
之
存
在
，
但
在
他
的

意
見
中
，
物
質
自
身
卻
是
對
我
們
為
沒
有
知
識
的
。
我
們
知
道
感
覺
，
而
對
於
獨
立
的
物
質
世
界
之
信
念
卻
是

從
被
得
到
的
廣
延
之
概
念
，
與
通
過
對
抗
性
之
肌
肉
的
經
驗
，
而
得
到
之
外
在
的
指
涉
之
概
念
，
兩
者
之
結
合

而
生
出
來
的
。
從
這
個
論
點
到
彌
繭
的
世
界
之
作
為
感
覺
底
一
種
持
久
的
可
能
性

Q
R
B
S
B
阱
。
。
帥
的
古
巴
屯

。
市
m
g
g

巳
S
C

之
觀
點
，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距
離
並
不
像
是
很
巨
大
的
。
是
以
，
我
們
可
以
爭
論
說
，
當
批
判

的
分
析
在
普
通
常
識
學
派
之
中
的
運
用
比
例
增
加
時
，
這
種
哲
學
愈
來
愈
趨
近
經
驗
主
義
，
而
這
是
對
於
它
在

早
期
的
那
種
被
康
德
所
攻
擊
的
形
式
中
之
不
可
持
守
的
性
格
之
一
個
指
示
。

然
而
，
普
通
常
識
哲
學
顯
然
地
也
有
某
些
它
為
自
己
去
說
的
東
西
。
真
的
，
正
如
布
朗
所
評
論
的
，
雷
德

傾
向
於
把
那
些
說
及
知
覺
觀
念
的
哲
學
家
君
成
為
，
好
像
他
們
全
部
都
主
張
差
不
多
是
同
一
個
理
論
，
間
，

我
們
所
知
覺
到
的
觀
念
乃
是
心
靈
與
事
物
之
間
的
中
間
的
一
兀
自
。
而
且
，
這
個
解
釋
並
不
適
用
於
巴
克
萊
，
例

如
，
他
稱
感
取
的
東
西
為
「
觀
念
」
。
但
是
，
如
果
我
們
專
注
於
洛
克
的
其
中
一
個
表
達
的
方
式
，
則
它
可
適

用
於
洛
克
。
無
論
如
何
，
可
以
爭
論
的
是
，
觀
念
之
語
言
是
不
幸
的
，
使
用
這
個
語
言
的
哲
學
家
成
為
他
們
自

.563.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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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之
討
論
方
式
之
受
害
者
，
而
雷
德
所
傲
的
只
是
把
哲
學
家
喚
回
到
普
通
常
識
之
立
場
去
，
而
且
強
調
需
要
小

心
地
界
說
諸
如
「
觀
念
」
與
「
知
覺
」
之
類
的
語
詞
之
意
義
。
叉
，
當
雷
德
反
對
洛
克
與
休
議
之
知
識
論
的
原

子
論

(
3宮
。
目
。
-
a
w巴
巴
。
目
前
自
)
，
而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到
判
斷
之
基
本
的
角
度
去
，
堅
持
那
些
被
偎
定
的

認
知
之
成
素
，
乃
是
從
一
更
廣
大
的
整
體
通
過
分
析
的
抽
象
而
得
來
的
，
他
是
在
提
出
一
個
論
點
，
而
這
個
論

點
確
實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

至
於
回
到
普
通
常
識
之
一
般
的
召
喚
，
我
認
為
必
領
要
作
出
某
些
區
分
。
在
蘇
格
蘭
的
哲
學
家
們
提
議
我

們
應
當
對
那
些
與
普
通
經
驗
不
相
容
的
理
論
，
或
那
些
明
白
地
與
對
於
生
活
為
必
要
的
信
念
與
預
設
五
相
出
入

的
理
論
，
要
加
以
我
心
，
在
這
個
範
圍
之
內
，
他
們
的
觀
點
是
健
全
的
。
同
時
，
像
比
提
這
樣
的
人
似
乎
並
不
理

解
休
誤
不
是
關
切
於
去
拒
絕
自
然
的
信
念
，
或
去
否
認
普
通
常
識
之
立
場
。
他
所
關
切
的
是
去
考
核
那
些
可
以

被
引
證
來
支
持
這
些
信
念
之
理
論
上
的
理
由
。
而
且
，
即
使
當
他
認
為
沒
有
中
欽
的
理
論
的
理
由
或
證
明
可
以

被
引
證
，
他
也
沒
有
提
議
我
們
應
當
放
棄
這
些
信
念
。
的
確
，
他
的
觀
點
是
，
在
實
踐
之
中
信
念
必
須
勝
過
批

判
的
理
性
之
溶
解
的
教
力
。
是
以
，
蘇
格
蘭
的
哲
學
家
對
休
誤
的
批
評
時
常
是
完
全
無
的
放
矢
的
。
去
提
出
一

個
巨
大
數
量
的
普
通
常
識
原
理
是
不
足
侈
的
，
特
別
是
當
這
個
傾
向
是
把
這
些
原
理
描
述
為
代
表
人
類
心
靈
之

不
可
避
免
的
性
癖
。
如
果
他
們
希
望
去
否
認
休
誤
，
則
他
們
所
應
該
做
的
是
去
證
明
，
或
是
休
誤
的
聯
想
之
幫

助
來
說
明
的
自
然
的
信
念
，
其
妥
教
性
是
可
以
理
論
地
證
明
的
，
或
是
那
些
所
謂
的
普
通
常
識
之
原
理
真
是
直

覺
地
被
知
覺
的
自
朗
的
理
性
原
理
。
或
者
更
準
確
地
說
，
他
們
應
當
集
中
在
第
二
個
可
能
，
因
為
在
他
們
的
觀

點
中
，
普
通
常
識
之
第
一
原
理
是
不
可
能
被
解
證
的
。
純
然
地
去
肯
斷
這
些
原
理
是
不
足
侈
的
。
因
為
﹒
這
將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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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容
許
休
護
去
反
駁
說
，
起
碼
在
某
些
情
況
之
中
，
那
些
所
謂
的
普
通
常
識
之
原
理
只
不
過
是
被
表
達
出
來
的

自
然
信
念
而
已
，
這
些
自
然
的
信
念
可
以
由
心
理
學
加
以
說
明
，
但
是
，
不
管
它
們
可
能
對
於
實
際
的
生
活
是

如
何
的
必
要
，
它
們
是
不
可
能
由
哲
學
加
以
證
明
的
。
在
十
九
世
紀
時
，
蘇
格
蘭
的
普
通
常
識
哲
學
一
方
面
被

極
驗
主
義
所
遮
蓋
，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叉
被
觀
念
論
所
遮
蓋
，
這
實
在
並
不
是
一
件
很
令
人
驚
訝
的
事
。
而
當
某

種
類
倒
於
普
通
常
識
哲
學
之
哲
學
在
當
代
的
英
國
思
想
中
叉
再
興
旺
起
來
時
，
它
取
用
了
一
個
新
的
形
式
，
即

語
言
分
析

(
E
S
Z凹的
民og

且
可
也
乙
之
形
式
。

在
歐
洲
大
陸
上
，
這
菌
蘇
格
蘭
的
運
動
並
不
是
沒
有
成
就
的
。
特
別
是
通
過
古
森

(
5
2月
的

g

印
戶
口
)

(
一
七
九
二
至
一
八
六
七
年
)
，
它
對
於
在
一
段
時
間
之
內
作
為
法
國
之
主
要
的
哲
學
，
曾
發
揮
一
種
非
常
可

觀
的
影
響
力
。
那
些
受
到
這
個
蘇
格
蘭
運
動
的
影
響
的
法
國
哲
學
家
，
君
到
比
較
那
些
刺
激
起
康
德
的
批
判
性

的
評
論
的
更
進
一
步
的
東
西
。
例
如
，
他
們
君
到
而
且
也
贊
同
心
靈
對
於
倫
理
的
與
實
踐
的
問
題
之
指
導
，
實

驗
方
法
之
但
用
，
與
傾
向
於
集
中
注
意
力
在
可
以
獲
得
的
事
實
的
資
料
而
不
是
集
中
到
抽
象
的
玄
想
去
。
而

且
，
在
一
個
意
義
之
下
是
真
的
，
郎
，
比
諸
他
們
的
偉
大
的
同
胞
休
誤
，
哲
學
對
於
這
些
蘇
格
蘭
的
思
想
家
來

說
，
較
為
不
是
一
個
遊
戲
Q
m
B
0
)。
的
確
，
去
暗
示
哲
學
對
於
休
誤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遊
戲
，
乃
是
有
誤
導
的
。

例
如
，
他
認
為
一
套
分
析
的
與
批
判
的
哲
學
可
以
是
減
低
狂
熱
主
義
與
不
容
異
己
之
一
個
有
力
的
工
兵
。
而

且
，
在
積
極
方
面
，
他
構
想
一
個
關
於
人
的
科
學
之
生
出
，
而
這
個
科
學
是
可
以
類
比
於
伽
利
略
與
牛
頓
之
物

理
科
學
的
。
同
時
，
他
事
實
上
有
些
時
候
把
他
的
哲
學
說
為
是
為
了
研
究
的
，
特
別
是
在
那
些
對
雷
德
君
來
是

它
的
較
為
破
壞
性
的
面
相
方
面
，
而
與
實
踐
的
生
括
共
有
很
少
的
關
聯
。
然
而
，
雷
德
與
史
帝
華
特
很
明
顯
地

.565.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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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哲
學
視
為
是
對
人
類
的
倫
理
的
與
政
治
的
生
活
具
有
重
要
性
;
而
且
，
他
們
所
關
切
的
不
只
是
純
然
地
去
考

究
為
什
麼
人
們
如
他
們
所
傲
的
那
樣
去
思
想
與
談
論
，
而
且
是
去
加
強
那
些
他
們
認
為
是
有
價
值
的
信
念
。
而

他
們
的
法
國
的
讚
美
者
習
慣
於
把
哲
學
當
作
生
活
的
一
個
指
導
，
發
現
他
們
的
思
想
中
的
這
個
成
素
是
很
意
氣

相
投
的
。

在
他
對
休
誤
的
攻
擊
這
方
面
所
關
涉
到
的
來
說
，
雷
德
的
偉
大
的
論
旨
是
，
後
者
只
不
過
是
在
一
種
清
晰

的
與
一
致
的
方
式
之
下
，
從
他
的
先
行
者
所
奠
定
下
來
的
前
提
抽
釋
出
那
些
跟
隨
這
些
一
前
提
而
來
的
結
論
而

已
。
因
而
他
要
為
對
於
古
典
的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之
發
展
的
一
個
通
常
的
與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解
釋
，
負
上
部
分
的

責
任
。
在
一
定
程
度
之
內
，
這
個
諭
旨
也
是
被
康
德
所
分
辜
的
，
起
碼
到
這
樣
的
一
個
程
度
，
帥
，
去
考
慮
一

個
新
的
偎
設
應
該
被
提
出
來
，
而
且
對
於
人
類
的
認
知
的
生
活
(
c
a旦
旦
S
E
0
)
與
他
的
道
德
的
和
美
感
的

判
斷
之
一
個
新
的
說
明
是
有
需
要
的
。
但
是
，
雖
然
休
護
部
分
地
不
但
為
雷
德
提
供
了
一
個
出
發
點
，
同
時
也

為
康
德
提
供
了
一
個
出
發
點
，
後
者
在
哲
學
史
上
卻
比
較
普
通
常
識
之
哲
學
家
，
擁
有
遠
為
巨
大
的
重
要
性
。

而
他
的
系
統
將
會
在
下
一
卷
中
詳
細
地
加
以
考
慮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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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Hbh 

肖
遠
遠
h
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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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言
丸
。
a
H
鞍
馬
M
M立
法
鬥
忿
忿
的
。
L司
的
。
遠
遠
遠
，
訟
法
為
〉，
一
當
中
的
獻
詞
。

稱
特
「
研
究
」

O 

\..J 

@ 

「
關
於
人
類
心
靈
之
能
力
之
論
文
革
」
(
阿
叫
h
h
h
H
U
E
。
這

m
b
m
w
h
u

。
H己
的
司h呵
。
\
惡
的 〔

以
干
提
及
此
當
時
均
簡

hNhsaa 

h
b『
帆
浴
缸
〉

。
、」

害
之
參
考
資
料
是
依
於
一
八
一
九
年
之
三
券
的
版
本
而
給
出
的
。
〔
以

7
提
式
比
當
時
均
簡
稱
為
「
論

文
革
」
至
於
「
研
究
」
之
參
考
脊
料
也
是
依
於
一
八
一
九
年
之
版
本
而
提
出
的
。

@ 

「
論
文
集
」

，
一
0
;
I
'

頁
三
八
。

@ 

同
上
，
頁
三
丸
。

@ 

「
論
文
無
」

'
-
=
;
I
'

頁
-
一
六
六
者
二
六
七
。

@ 

同
上
，
二
六
七
。

EÐEÐ 

「
研
究
」
'
=
'
六
，
頁
六
0

至
六

。

「
研
究
」
'
-
一
，
曰
，
頁
五
-
一
至
五
三
。

@ 

「
研
究
」
，
七
，
田
，
頁
三
九
四
。

@ 

同
上
，
頁
三
九
四
至
三
九
五
。

@ 

「
論
文
集
」
'
六
，
=
;
E
'
頁
-
一
三
=
一
至
-
一
三
四
。

GG 

同
上
，
頁
-
一
三
四
。

同
上
，
二
三
四

。

@ 

同
上
，
頁
二
二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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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
文
革
」

@ 

「
論
文
集
」

@ 

同
上
。

@ 

「
論
文
集
」

~.. 

同
上
。

向
主
，
買
=
一
回
-
一
。

'
-
一
;
I
'
買
五
七
。

'
入
，
=
-
a
五
.
，
E
，
買
三
三
一
入
。

'
入
'
，
=
'
A
A
;
E
'
買
=
一
=
一
丸
。

@ 

同
上
，
買
=
-
f
A
-
一
。

，
六
，
五
三
一
;
日
，
頁
三
O
白
。

.@iþ 

「
論
文
集
」

「
論
文
革
」

「
論
文
革
」

「
論
文
革
」

~eee.G.. 

，
六
，
五
，
五
.
，
耳
，
頁
=
-
o
入
。

，
六
，
丘
，
」
寸
，
E
，
買
三
一
四
。

'
六
，
五
，
-
F
E
.

，
E
'
買
=
一
-
一
入
。

「
論
文
集
」
六
，
五
，
五
.
，
E
'
買
三O
入
。

「
論
文
集
」

「
論
文
革
」

同
上
。

「
論
文
集
」

「
論
文
集
」

'
六
，
五
，
-
三
，
E
'
頁
=
一
-
一
丸
。

'
六
，
丘
，
三
，
買
三

O

丘
。

'
丘
，
一
;
耳
，
買
回
五
一
。

'
六
，
六
，
六
;
E
'
頁
=
一
由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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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論
文
集
」

fJ)fD fifjfi fÐ fifj. flÐ~~. 

同
上
。

「
論
文
革
」

，
六
，
丘
，
-
=
;
日
，
頁
=
一
-
一
丸
。

同
主
，
頁
=
二
七
。

'
六
，
五
﹒
七
;
E
'

頁
三
一
六
。

「
研
究
」
六
，
田
，
頁
一
五
三
一
。

「
研
究
」

同
上
，
頁
一
五
六
呈
一
五
七
。

'
六
，
六
，
頁
一
六
三
。

「
研
究
」

「
論
文
無
」

「
論
文
集
」

「
論
文
集
」

'
田
，
頁
三
一
-
一
。

'
-
一
，
一

「
論
文
捧
」

同
上
，
頁
一
回
一
。

'
-
一
，
一

'
-
一
，
丸
，
頁
九
三
一
;
一
八--
0年
版
。

，
一
;
頁
一

一
七
。

'
-
一
;
頁
一
回
0
。

'
=
一
，
三
，
頁
三
八
五
。

H
b
h
N
M
U

、
。
h
w、

R
N
h
h
h
s
h
h

亞
當
，
費
古
過
(
一
七
-
一
=
一
至
一
八
一
六
年
)
出
版
了
「
法
治
社
會
之
歷
丈
論
革
」

h
r
E
、
、
。
」
司
的
全
吼
叫
旬

R
m
G
H
H
)

足
。
這
何
可
E
E
S

豆
、
)

(
一
七
六
七
年
)

(
峙
的hh
q
。
這
巷
的

(
川
崎
哨
的
立

H
N
h
H
h
h
w

「
道
德
哲
學
之
體
制
」

。
」
司

(
h
r峙
。
、
、
。
L、

'
與
「
道

吋
m 

'" 、、這-
;i' ..t-
õ:l --'--.... '"、
言﹒九

輯年

。、J....... 
'嗎-;:s-
0、 「
羅
馬
共
和
之
進
展
與
結
束
之
歷
丈
」

句
。§
h
s
h
h
N
K
V
H
h
b
h

恥
的
)(
一
七
八
三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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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與
政
治
抖
學
之
原
理
」

(
可
立
法
立
志
的
。
h
h
h
R
Q
N
b
a
h
N
N
S
E
H
r
b

』
~
育
投s
n
a
〉

(
一
七
九
二
年
〉

@ 

休
黨
對
他
有
一
個
很
高
的
詩
情
，
而
且
留
贈
給
化
一
份
遺
產
。

「
道
德
哲
學
之
綱
領
」

(
C
H
h
H
N

弘
達
的
失
足
。
這N
M
U
E
E
S
V
b
H

〉

〔
以
干
簡
稱
為
「
綱
領
」
。
ν
所
有
頁
碼
脊
抖
均
引
台
威
廉
，
韓
來
頓
爵
士
(
的
防
建
E
E
B

阱
。
自
)
所
騙
的
「
史
帝
學
特
企
恭
」
(
的
。
記
咱
們

H
G包
司
。
志
師
)
之
版
本
(
一
八
五
四
至
一
入
五
入
年
)

「
論
文
革
」

。

'
導
言
，
一

'
=
一;
E
'

頁
六
。

回
m
B

口
J

.ø taÞ 

，
六
，
六
，
六
.
，E

，
買
三
四
五
。

「
綱
領
」

'
導
言
，
-
一
，
一一
;
E
'

買
入
。

(
閃
念sn
a

凹
的
。L司
m
b
h句
詩
泣
。
的
。kv
b
u

唱
。
h
s
h
Nh
H
h喜
h
H法

』
內
設
包
)

「
人
類
心
靈
底
哲
學
之
我
素
」

導
言
，
一
;
E
'

頁
四
入
與
五
-
一
。

@þe)<m>tm) ~~@e 

〔
以
下
簡
稱
為
「
成
素
」

在
另
一
個
意
義
之
7

，
心
理
學
對
於
丈
帝
學
特
來
說
具
有
一
個
非
常
廣
潤
的
領
域
。

。
I.....J 

「
成
素
」
三
，

，
四
，
頁
三
。
一
。

(
C
F
M
再
也
是
。
遠
的
。
遠
足
§
〉

「
對
人
類
之
觀
察
」

'
丘
。

「
綱
領
」

'
九
一
七
一
;
E
'

頁
-
一
入
。

同
上
。

「
綱
領
」

，
九
，
七
0
.
，
頁
-
一
七
。

「
成
素
」
，
二
，
一

'
-
一
，
四
;
血
，
頁
四
五
。

布
非
亞

(
(
U
E
N
h

丸
h
w
切
H
h
L
奇
恥
的
『
)

'
是
一
位
耶
鯨
會
院
士

(
一
六
六
一
至
一
七
三
七
)

出
版
了
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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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風
得
可
這
札En
r
胡
志
『
吼
叫
枷
蚓
、
這
吉
拉
志
的
(
一
七
一
﹒
七
年
)
的
書
，
在
書
中
他
處
理
了
普
通
常
識
之
榕

羊
。「

成
素
」

~e i)~ 

'
-
一
，
一

:
一
，
l
;
E
'

頁
由
一
。

同
土
。

「
成
素
」
'
-
一
，
一

-
'
田
，
二

E
'

頁
一
五
九
至
一
六
0
。

完
全
言
。
可
智
、
矢
志h
h
n
H
E
h
h
h
。
這

N
E
§
2
)

「
主
動
的
與
道
德
的
能
力
之
哲
學
」

;
N
'

頁
-
一
三
三
一
。

~G~ 

同
上
，
二
，
-
一;
N
-
一
-
-
0。

同
上
，
二
，
丘
，
一
;
N
'

頁
-
一
九
九
。

同
上
，
w
'

頁
=
二
丸
。

ooæO i> 

同
上
，
三
，
一

'
珊
，
頁
一

一
。

同
上
，
=
一
，
-
一
，
一
;
珊
，
頁
-
一
田
。

同
上
，
頁
一
入
。

參
閱
「
企
集
」

一
八
，
註
釋
，
與
頁
田
二
-
一
。

(
N
S
A
N
H
h

叫
、U可
恥-
a
Q
H
b
h
w
h
h
w
h
h
H

泣
。
法
。h
h
h
H
N
h
h
h

'
v
'

頁
一

一
七
五
一

「
原
因
與
結
呆
之
關
條
之
研
究
」

，
一
;
一
入
三
五
年
版
，
頁
一
三
。

@ 

同
上
，
頁
一
田
。

'
-
一
，
=
一

R
H法
h
h
h」
可\h
h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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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同
主
，

'
=
一
，
買
=
一
-
一
。

同
上
，
頁
=
一
入
。

同
上
，

'
丘
，
頁
入
丸
。

同
上
，
凹
，
=
'
頁
-
一
八
六
至
二
入
七
。

同
上
，
頁
-
一
九0
。

(JP) Oti 

同
上
，
田
，
七
頁
三
七
七
至
三
七
入
。

同
上
，
註
釋
H
'

頁
四
=
-
f
A
。

「
關
詩
人
類
心
靈
之
哲
學
之
講
義
」
(
』V
R
E
這
個
。

B
H
E
M
】

E
E
S
H
V
詩
句
矢
志
的
N
M
H
h
§
§是
古
R
N〉

第
九
講
;
第
一
卷
，
頁
一
七
入
，
一
入
二
四
年
卷
。

@ 

同
上
，
第
十
講
;
I
'

頁
一
九
四
。

同
上
，
第
十
三
一
講;
I
'

頁
-
一
六
五
。

@ 4I~ 

同
上
，
買
-
一
六
八
。

向
上
。

@ 

同
上
，
頁
-
一
七
三
一
。

@ 

布
朗
給
于
「
成
受
」

(
『OO
戶
戶
口
明
)
一
詞
一
個
非
常
廣
潤
的
領
域
的
意
義
。

@ 

同
上
，
買
二
七
五
。

@ 

同
上
，
第
二
十
五
講
;
I
'

買
五
四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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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土
，
第
二
十
三
講
;
頁
四
六
0
。

同
上
，
第
二
十
四
講
;
I
'

頁
五
O
入
。

同
上
，
第
七
十
三
講
;
血
，
買
f
T
一
丸
。

G@ @ 

同
上
，
f
A
=
-
4
。

eøoe tiÞ .GÞ.e. 4I ~o 

同
上
，
頁
五
三
三
。

同
上
，
買
五
四
=
一
。

同
上
，
第
七
十
七
講
;
N
'

頁
二
丸
。

同
上
，
頁
五
一
。

同
上
，
頁
五
四
。

同
上
，
第
八
十
二
講
;
N
'

頁
一
四
九
五
-
f
A
O
O

同
上
，
頁
一
六
一
至
一
六
二
。

同
上
，
一
六
丸
。

同
上
，
第
九
十
三
講
;
N
'

頁
三
八
七
。

同
上
，
第
九
十
二
講
;
N
'

三
六
丸
。

同
上
，
第
九
十
三
講
;
呵
，
頁
三
一
八
七
至
三
一
八
八
。

同
上
，
頁
=
一
九
一
。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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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上
，
頁
四
0
.
右
。

同
上
，
第
九
十
五
講
;
祖
，
買
回
白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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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SHORT BIBLIOGRAPHY 

For general remarks alld for General Works 自e the Bibliography at the 
end of Volume IV, Descarles ω Leibniz. 

Chaþters 1-11: H obbes 

Te:ds 
Hobbes: Oþera þhilosoþhica q'ωe latine scriþsit. Edited by W. Mol臼

worth. 5 vols. London, 1839-45. 
The English Works 01 Tlwmas Hobbes. Edited by W. Molesworth. 

II vols. London, 1839-45. 
The Metaþhysi.ω1 System 01 Hobbes. Selections edited by M. W. 

Cal垣ns. C趾cago， 1905. 
Hobbes: Seledions. Edited by F. J. E. Woodbridge. New York, 1930. 
The Elements 01 La'l/J, Natural and PoUtic (together with Â Shorl 

Treatise on First Princiþles 個d parts of the Tractatus oþticus) , 
edited by F. Tönmes. Cambridge, 1928 (2nd edition). 

De Cive or l/u The Citizen. Edited by S. P. Lamprecht. New York, 
1949. 

Leviatha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 Oakeshott. Oxford, 
1946. 

Leviathan. With an intr，吋.uction by A. D. Lindsay. London (E.L.). 
01 Libmy and Necess紗，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ay von Brockdorff. Kiel, 1938. 

Studies 
Battel日， G. Le dottrine þolitic/u deU' H obbes e dello Sþinoza. Florence, 

190+ 
Bowle, J. Hobbes and His Critics: Â Sludy 01 Seventunth-Cent14ry 

Constitutionalism. London, 1951. 
Bran缸， F. TlwtMS Hobbes' Mec如何ical Conceþtion 01 N at14re. London, 

J928• 
Brockdor宜， Cay von. Hobbes als Philoso.抖， Pãdagoge 14nd Soziologe. 

Kiel, 1929. 
DieU吃form der Comþ叫atio sive Logica des 

Hobbes. Kiel, 1934. 
G∞ch， G. P. Hobbes. London, 1940. 
Gough, ]. W. The Social Contract: Â Critical Study olIts Develoþ

ment. Oxford, 1936 (re討sed edition, 1956). 
Hö剖gS'..ald， R. H obbes 14nd die Staatsþhilosoþhie. Munich, 1924. 



Laird, J. Hobbes. London, 1934. 
Landry, B. Hobbes. Paris,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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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 A. La ji1osofia di Tommaso Hobbes. Milan, 1929. 
Lyon, G. La þhilosψhie de Hobbes. P位話， 1893.
Polin, R. Politique et þhilosoþhie chez Thomas Hobbes. Par話， 1953. 
Robert品丸 G. C. Hobbes. Edinburgh and London, 1886. 
R喝si， M. M. AUe fi仰ti del deismo e del ma.terialismo moderno. 1 , Le 

orig仿i del deismo ‘ 2 , L'evoluzione del þensiero di Hobbes. 
Florence, 1942. 

Stephen, L. Hobbes. London.1904. 
Strauss, L. The Political Philosoþhy 01 Hobbes. Translated by E. M. 

Si.lclair. Oxford, 1936. 
Taylor, A. E. Thomas Hobbes. London，可08.
Tönni曲， F. Thomas Hobbes: Leben 14nd Lehre. Stuttga泣， 1925 (3rd 

e也必on).
Via1atoux, J. La cité de Hobbes. Théorie de l'État totalitaire. Essai 

sur la conceþtion 1'otzturaliste de la civilisation. P缸誨， 1935.

Chaþter II 1: H e伽rl 01 Che1'bury and the Cambridge p，祕nists

1. Lord Herbm 01 Cher切吵

Texts 
The Autobiograþ旬101 Edward, Lord Herberl 01 Cherbu吵， with intro

duction and notes by S. L. Lee. London, 1886. 
Tractatus de veritate. London, 1633. 
De veritate.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 H. Carré. Bristol, 

1937. 
De causis errorum. London, 1645. 
De religione gentil'如m. Amsterdam, 1663 個d 1670; London, 1705. 
De religione laici. Translated wi也 acri討ca1 discussion of Lord 

Herbert's life and philosophy 組d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his works by H. R. Hutche甜n. New Haven (U.S.A.) and 
London，主944.

A Dialogue between a Tutor and His Pu.抖'1. London, 1768. 

Studies 
DeR是mus祉， C. Lord H erbert 01 Che，bu吵， sa vie et ses fZuvres. Par誨，

1853. 
G迅ttler， C. Edward, Lord H erbert 01 Cherbury. Munich, 1897. 
Köttich, R. G. Die Leh何 von den angeborenen 1 deen seit H erbert von 

Cherbuf'Y. Berlin，主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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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udworth 

Texls 
The TTUe lntellectual System 01 the Ut:的erse. London, 1743 (2 vols.) , 

工846 (3 vols). There is an edition (London, 1845) by J. Ha吋ωn
with a translation 台om the Latin of Mosheim's notes. 

TTeatise conceTning Eternal and lmmutable MOTality. London, 1731. 
A. Treatise 01 Free W紹. Edited by J. Allen. London, 1838. 

Studies 
Aspelin, G. Cudworth's 1仰rþretation 01 Greek Philos吵hy. Bonn, 

1935. 
Bey，仗， J. Cudworth. Bonn, 1935. 
Lowrey, C. E. The Philosoþ旬101 Rai;μ Cudworth. New York, 1884. 
P品smore， J. A. Cudwo呦， an lnterþretation. Cambridge, 1950. 
Scott, W. R. An lntroduction to Cudworth's Treatise. London, 1891. 

3. H enry M ore 

Texls 

Opera 0惕"“. 3 vols. London, 1679. 
Enchiridi，仰 metaPhysicum. London, 1671. 
Enc.紛紛仰 ethi，ωm. London，:t6句.
The Philosophical Writi.略s 01 Hen吵 MOTe. Selected by F. I. 

Mac區nnon. New York, 1925. 

Studies 

Reiman且， H. HenTy MOTes Bedeutu略lür àie Gegenwart. 品的 KampI
lür Wirken und Freiheit des Geis如. Ba:認:1， 1941 •

4. Cumberland 

Text 

Del喀亂的鄉咖rae disquisitio þhilosoþhica. London, 1672. English 
仕ans1ation by J. Maxwell. London, 1727. 

Studies 

Pa~e， S. Account 01 the Life and Writings 01 Richard CumbeTland. 
London, 1720. 

Spaulding, F. E. Richard Cumberland als Begründer der englischen 
Ethik. Leipzig, 1894. 

5. Other Works 

Texts 

The Cambridge Platonists. Selections from Whichcote, Smith and 
Culverwel, edited by E. T. Campagnac. London, 19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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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udies 

Cassirer, E. The Platonic Renaissance 的 E句land. Translated by 
J. P. Pettegrove. Edinburgh and London, 1953. 

De Pauley, W. C. The Candle 01 the Lord: 5tudÚs 伽 the Cambridge 
Platonists. New York, 1937. 

De 501a Pinto, V. Peter 5terry; Platot:的t and Puritan, I6I3-I672. A 
Biograþ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with Passψs selected Irom H is 
Writi愕S﹒ Cambridge， 1934. 

Mac>dnnon , F. 1. The Philosφhy 01 ]ohn No"is. New York，中o.
Muirhead, J. H. The Platonic Tradition 的 A愕1o-5axon Philosoþhy. 

London, 1920. 
Powicke, F. J. The Cambridge Platonists: A 5tu砂. London, 1926. 
Tulloch, J.Rational Theology aMChristian phdOSophy in EngIad 

仰 the 5 e!Jenteenth Centuη1: 口， The Cambridge Platonists. Edin
burgh and London, 1872". 

Chaþters IV-VII: Locke 
Texts 

The Works 01 ]oltn Locke. 9 vo1s. London, 1853. 
The Philosoþhical Works 01 ]ohn Locke (On the COnd1lct 01 the Under

stand仰~g，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t哼， the con
troversy with 5tilli棺fleet， An Exami伽t仰， 01 Malebranche's 
Oþinion, Elements 01 N atural Philosoþhy and 50me Thoughts 
concernil1g Reading). Edited by ]. A. 5t. ]ohn. 2 vols. London, 
1854, 1908. 

Locke: 5elections. Edited by 5. P. Lamprecht. New York, 1928.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ited with introduc

tion and notes by A. C. Fraser. 2 vols. Oxford, 1894. 
An Essay concern何'g Human Understanding. Abridged and edited by 

A. 5. Pringle-Pattison. Oxford, 1924.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愕﹒ Abridged and edited 

by R. Wilburn. London (E.L.). 
An Ear砂 Drajt 01 L -Jcke's Ess哼， together 肌:th Excerpts Irom H is 

]ournal. Edited by R. L. Aaron and J. Gibb. Oxford, 1936. 
A n Essay concern伽g the Underslanding, Knowledge, Oþini01l a'!d 

Assent. Edited by B. Rand. Cambridge (U.5.A.) , 1931. (Th臼e
two last-mentioned works 缸e early drafts of Locke's Essay. 
According to Professor von Leyden, 'the text of the draft edited 
by Rand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uthentic in a small degree. 
5ee Notes concerning Papers 01 ]ohn Locke 仰 the Lovelace Col
lection by W. von Leyden in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妙， ]anuary
1952, pp. 63-9. The Lovelace Collection is now housed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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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Treatises of Govern仰叫 (containing also Filmer's Patriarcha, 
edited by T. 1. Cook). New York, 1947. 

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Wíth an in訂'oduction by W. S. 
Carpenter. London (E.L.). 

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Lelter on Tolerati仰﹒ Edited
by J. W. Gough. Oxford, 1948. 

]ohn Locke: Essays 仰 the Law of N ature. Latin text with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 von Leyden. Oxford, 1954. 

Original Lelters of Locke, Sidney and Shajtesbury. Edited by T. 
Forster. London, 1847 (2nd edition). 

The Corresþondence of J ohn Locke and Edward Clarke. Edited by 
B. Rand. Cambridge (U.S.A.) , 1927. (See the remarks of 
Professor von Leyden in the article refe訂ed to above 扭曲e
p笛sage in brackets.) 

Lettres 的édites de John Locke à ses amis N. Tht汐nard， Ph. van 
Limborch et E. Clarke. Edited by H. Ollion. The Hagl泊， 1912 .

(R. Filmer's Patriarcha and other Politica 1. Works, edited by P. 
L品.lett， were published at Oxford in 194Q.) 

Studies 

A aron, R. 1. John Locke. Oxford, 1955 (2nd edition). (This study can 
be highly recommended.) 
Great Thínkers: X , Locke (in Philosoþhy for 1937). 

Alexander, S. Locke. London, 1908. 
Aspelin, G. ]ohn Locke. Lund, 1950. 
Bastide, C. ] ohn Locke. ..Paris，可07.
Bianc划， G. F. Locke. Bresc尬， 1943.
Car1ir泣， A. Lafilo崢a di G. Locke. 2 vols. Florence，月20.

Locke. Milan, I949. 
Christophersen, H. O. A Bibliograþhical 1 ntroduction ω the Study 0 J. 

]ohn Locke. Oslo, 1930. 
Cousin, V. La þhilosoþhie de Locke. Paris, 1873 (6也 edition).
Fowler, T. Locke. London, 1892 (2nd edition). 
~ox Bourne, H. R. The Life of ]ohn Locke. 2 vols. London, 1876. 
扭扭er， A. C. Locke. London, 1890. 
Gib甜n， J. Locke's Theo吵 of Knowledge and 115 His切rical Relations. 

Cambridge, 1917. 
Gou阱， J. W. ]ohn Locke's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1950. 

The Social Contract (自e Hobbes). 
Hefelbower, S. G. The Relation of john Locke to English Deism. 

Chicago, 1918. 
Hert1ir嗨， G. V. Locke und die Schule von Cambridge. Freiburg i. B. , 

1892 • 
Hofstadter, A. Locke and Sceþticism. New York,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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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包且， W. ] ohn Locke and thð Doctrine of M ajorii抄Rule. Illin惚，
1941. 

站時， Lor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ohn Locke. 2 vols. London , 

工858 (3rd edition). 
(This work inc1udes some ex仕acts from Loc'R:e's journals and an 
abstract of the Essay.) 

Klemmt, A. ] ohn Locke: Theorelische Philosoþhie. Meisenheim, 195:l. 

Krakows泊， E. Les so-urces médiévales de la þhilosoþhie de Locke. 
Par誨， 19I5.

Lamprecht, S. P. The Moral anà PoliticaZ Philosophy oj ]ohn Locke. 
New York, 1918. 

MacLean, K. ] oh1t Locke and E句'lish Literature oj the Eighteenth 
Ce似的'. New Haven (U.S.A.) , 1936. 

Marion, H. ] oh" Locke, sa vie et $，仰側的﹒ Paris， 1893 (2nd edition). 
O'Connor, D. J. ]ohn Locke. P個.guin Books, 1952. 
Ollion, H. La þhilos吵hie générale de Locke. Paris, 1909. 
Petz到1 ， A. Ethics and Eþistemology 的 ]oh何 Locke's Ess旬， concer悍的g

Human Understandi棺﹒ Gδ臼:bo嗯， 1937.
Tellkamp, A. Das V，的ältnis J ohn Lockes %'1" Schol，的tik. M包叫吭

192 7. 
τnompson， S. M. A Study oj Locke's The呵1 oj ldeas. Monmouth 

(U.S.A.), 1934. 
Tinivella, G. Giovanni Locke e i pe附ieri sull' eàucazio-ne. 扭扭n， 1938 .
Yolton, J. W. ]ohn Locke and 的e Way oj ldeas. Oxford, 1956. 

1. Boyle 

Texts 

Chaþter VIII: B，吵'le and N e'IIJ伽

The Works oj the Hono-urable Roberl Boyle. Edited by T. Birch. 
6 vols. London, 1772 (2nd e逝世on).

Studies 
F缸白眼on. F. A Lije ojthe Honourable Roberl B砂弘 ωrkt z9Z7\ 
Fisher, M. S. Roberl B砂le， Devout N aturalist: A Study 伽 Scienceanà

ReZigio忱的 thð Seventeenth Centu吵﹒ Philad.elphia， 1945 
M臼son， F. Roberl B句IZe. Edinburgh, 19月﹒
Mcier, J. Roberl B句，Zes N at!~rþhilosoþhie. M自由b，可07.
Mendelssohn, S. Robert B秒rle als Philosoþh. W缸'zburg， 1902. 
More, L. T. The LiJ包 and Works oj the H，仰• Roberl Boyle. Oxford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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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wton 

Texts 
Oþera quae existunt 0例nia. Edited by S. Horsley. 5 voIs. London , 

1779-85. 
Philosoþhiae naturaZis þrinciþia )nathematica. Edited by R. Cotes. 

London，句句， and reprints. 
M atllematicaZ Princiþles 01 N aturaZ Philosφhy and System 01 the 

W orld. Translated by A. Motte, revised and annotated by 
F.C吋ori. Camb討dεe， 1934.

Oþticks. London, I730 (4th edition); reprint New York, 1952. 
sir Isaac Newton: TheologicaZ Manuscriþt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H. McLachlan. Boston, I950. 
N翩翩's Philos呼hy 01 Nature.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edited 

by H. S. Thayer. New York, I953. 

Studies 
Andra缸， E. N. da C. Sir Isaac Newton. London, 1954. 
Bloch, L. La P hilos吵hie de N ewton. Pa1'Ís，可08.
Clarke, G. N. Science and SociaZ Welfare 伽 the Age 01 N ewton. 

Oxford, 1949 (2nd edition). 
De Morg缸， A. Ess吵。n the Life and Work 01 Newton. Edited by 

F. E. B. Jourdain. London，可14.
Dessauer, F. Weltfahrl der Erkenntnis. Leben und Werk Is~ak 

Newω悶﹒ Zfu1ch， I945. 
Mclach1姐， H. TheRel妒ous Oþinio悶 01 Milton, Locke and Newton. 

Manchester, 1941. 
More, L. T. Isaac Newton, A Biograþhy. New York, I934. 
R個dall， J. H叮 Jr. Newton's NaturaZ PhiZosoþhy: Its Problems and 

C01'.seq削nces (包 Philosoþhical Essays in Honor 01 Edgar Arthur 
Si愕er， Jr. Edited by F. P. Cl缸k and M. C. Nahm. Philadelprua, 
1942, pp. 335-57). 

Rosenberge丸 1. Newt叫“nd seil'e þhysikaZischen Prinziþien. Lcipzig<; 
1893. 

Steinm組n， H. G. Ueber den Ei向fluss Newtons aul die Erkenntnis
theorie seiner Zeit. Bonn, 1913. 

Sul1iv妞，J. W. N. Isaac Newton , I6.p-I7z7. London, 1938. 
Volkmann, P. Ueber Newtons Philosoþhia NaturaZis. Königsberg, 

1898. 
Whittaker, E. T. Aristotle, Newton, Einstein. London, 1942. 

3. General W orks 

Burtt, E. A. The l"IetaþhysicaZ Foundations 01 Modetn Physical 
Sciellce.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Essay. London, 1925; revised 
edition,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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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扭曲er， E. Das Erkennlnisþroblem 仰 der Philosoþhie und W issen
schafl der neueren Zeit. 3 vols. Berlin, 1伊ι20; later edition, 
1922-3. 

Dampier, W. C. A H帥ry 01 5cience and 的 Relat伽s with Philo. 
soþhy and ReUgion. 臼mbridεe， 1949 (4th edition). 

Mach, E. The 5c.ience 01 M echanics. Translated by T. J. MacConnack. 
La Sa1le (Illinois), 1942 (5th edition). 

Strong, E. W. Procedures a叫 Metaþhysics: A 5t叫y 的 the Philosoþ妙
01 M athematicaZ PhysicaZ Science 的 the 5ixteenth and Seventeenlh 
CetUuries. Berkeley, U.S.A., 1936. 

Chaþter IX: Religious Problet附

1. Clarke 

Texts 
Works. With a preface by B. Hoad1ey. 4 vols. London, 173ι'42 . 
伍u""es þhilosoþhiques. Translated by C. Jourdain. Paris, 1843. 
A Demo何stration 01 t加 B的.g and Attrilmtes 01 God. London, 1705. 
A 趴fsc仰rse concerning the Unchangeable Obl句atio悶 01 Natural 

Religion. London, 1706.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ree 5ermo悶. Edited by J. Cl缸ke. 2 vols. 

Dublin, 1734. 
A Collection 01 Paþers which þassed between the Zate learned Mr. 

Leibniz and Dr. Clarke. London, 1717. 

5tudies 
Le Rossignol, J. E. The Ethical Philosoþhy 01 Samuel Clarke. 

Leipzig, 1892. 
Zimmennann, R. CZarkes Leb翩翩d Lehre. Vienna, 1870. 

2. Toland 

Texts 
Chr必tiani.抄 not Mysterious. London, 1696. 
Pantheisticon. London, 1720. 

3. T的daZ

Text 
ChrisHanity as Old as the Creation. London,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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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ùi附

Texts 
A DÌlcourse 01 Free-thinki愕﹒London， 1713. 
Philosoþhical E呵uiry 帥ncerni愕 Human Liberly and Necessity. 

London, 1715. 
A DÌlcourse 01 the Grounds and Reasons 01 伽 Christian Religion. 

Lòndon, 1724. 
A Dúserlation on Liber旬I and N4cessity. London, 1729. 

5. Dod'IIJell 

Text 
An Eþistolaη Discourse， þroving from 伽 5criþtures and the First 

Fathers that the Soul is a Princ砂le naturally M orlal. London, 
1706. 

6. BoU愕broke

Texts 
The Philosoþhical Works 01 the Right Hon. Henη 5t. J ohn, Lorà 

Viscount Bolingbroke. Edited by D. Mallet. London, 1754 
(5 vo1s.), 1778, 1809; Philadelphia (4 vo1s.), 1849. 

Letters on lhe 5tuày and U se 01 H istoη. Lonqon, 1738 and 175-2. 

5tødies 
Brosch, M. Lorà Bolingbroke. Frankfurt a M. , 1883. 
H晶晶且， A. LifeolV必count Bolingbrolce. London, 1915 (2nd edition). 
]ames, D. G. The English Augustans汀， The Lile 01 Re胸前 Hobbes，

Locke, Bolingbroke. London, 1949. 
Me吋11， W. Mclntosh. From 5tatesman to Philosoþher. A 51的. 01 

Bolingbroke's Deism. New York, 1949. 
Sichel, W. Bolingbroke and His Times. London，可02.

7. Deism in General 

Carrau, L. La þhilosoþhie religieuse en A愕leterre deþuis Locke 
jusqu' à nbs j6urs. Paris. 1888, 

F缸rar， A. S. A Crüical History 01 F,ee Thought. London, 1862. 
Lechler, G. V. Geschichte des englischen Deismus. 2 vols. Stuttgart, 

1841. 
Lelaild, J. A View 01 the Princiþal Deistical W riters. 2 vols. London ,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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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ack, L. Die e愕lischm， /1'anzõ.的ιhen u1ul àeulschen Fr，祕nker.
Berne, 1853-5. 

Sayous, A. Les àéistes a1有glais et le ch1'istianisme rationaliste. P紅色，
1882. 

Stephen, L. 的story 0/ E何Iglish T，加倍泌的 lhe Eighteenth Ce晰。1.
2 vols. London, 1876. 

8. Butter 

Te:ds 

Wo1'ks. Edited by J. H. Bernard. 2 vols. London, 1900. 
Works. Edited by W. E. Gladstone. 2 vols. London, 1910 (2nd 

edition). 
The analogy 0/ Religion, natu1'al anà revealeà, 10 t.加 Co闊的'utio得 anà

Cause 0/ N atur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 Bayne. London 
(E.L.). 

Fifteen Sermotls upon Human Nature, 0 1' Man consiàereà as a Moral 
Agent. London, 1726, 1841, etc. 

F仰en Ser抑制(缸id Dissertation on Virlue). Edited by W. R. 
Matthews. Londoil, 1949. 

Stuàies 

Broad, C. D. Five 乃IPes 0/ Ethical Theory. (Chapter III, 'Butler', 
PP.53-83.) London, 1930. 

Collins, W. L. Butler. Edinburgh and London, 1889. 
Duncan-Jones, A. B叫做了 Mo1'al Philosoþhy. Penguin Books, 1952. 
Mossner, E. C. Bishop B叫ler anà the Age 0/ Reason. N ew York, 1936. 
Norlon, W. J. B必坤 Butler， Moralist anà Divin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1940. 

1.Shψesbury 

Texts 

Cha乎ter X: Problems 0/ Ethi.ω 

Cha1'acterist'Ícs. Edited by J. M. Roberlωn. 2 vols. London, 1伊O.

Stuàies 
Bre仗， R. L. The thirà Ea1'l- 0/ Shaflesb'ury: A St1u1y 的 Eighteenth-

Centuψ Literaψ Theo1'Y' London, 1951. 
Elson , C. Wùlanà anà ShaJtesbu1'Y' New York, 1913. 
Fowler, T. Shψesbury anà Hutcheson. London , 1882. 
Kern , J. Shaftesbu吵s Bilà vom M enschen. Frankfurt a 吼，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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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o血，.A. Shaftesbury's Princ砂1e of Aàaþω的 to llniversal llar
mony. New York, 1909. 

Meinecke, F. Shψesòs吵 unà àie W uTzdn àω 卸的rismus. Berlin, 
1934. 

Osske, I. Ganzheit, llnenàlichkeit und Form. Stuàien zu Shaftesbuηs 
Naturbegriff. Berlin, 1939. 

Rand, B. Lij忌， Un戶幼的hed L甜的 and Philosoþhical Reg仰的 of
Anthony, Earl of SI:ψesbuψ﹒ London， 1900. 

Spicker, G. Die Pkilos吵hie àes Grafen von Shaftes切吵. Freiburg i. 且，
1871. 

Zani, L. L'etica di LOTà Shaftes切。F﹒Milan， 1954. 

2. Mandevillc 

Texts 
The Grumbling Hive 07 Knaves turtW Honest. London, 1705. 
The Fable of the Bees OT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London， 17峙，

and subsequent editions. 
The Fable of the Bees. Edited by F. B. Kaye. Oxford, I924. 

Stuàies 
Hübner, W. M andevilles BienenfabeZ unà aie Begrünàu愕 der þTak
的chen Zweckethik der englischen A可:WãTU棺 (in Gru叫formen
aer englischen Getstesgeschichte. Edited by P. Meissner. Stutt. 
ga此， 1941 ， pp. 275-331). 

Stammler, R. Manàevilles Bienenfabel. Berlin，可18.

3. H utcheson 

Texts 

Works. 5 vols. Glasgow, I772. 

Studies 

Fowler, T. Shaftes切ry anà IIutcheson. London, I882. 
Rampendal, R. Eine Würd屯U1司g der Ethik H叫cheso悶﹒Leipz旬，

1892. 
Sω仗， W. R. Francis Hutcheson, His Life, Teachi棺 and Position 的
伽 History of Philosoþhy. London, 1900. 

Vignone, L. L'etica del senso morale 的 FTancis Hutches仰Milan，
1954. 

4. ButleT 

For Te::cts and Studies see Bibliography under Chapter IX. 



5. Harlley 

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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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s on Man, His Frame, His Duty anà His Exþectatio悶.
Edited by J. B. pri臼tley. 3 vo1s. London, I934 (3rd edition). 

Studies 
Bower, G. S. Hartley anà James M研. London, I88I. 
Heider, M. Stud仰 über David Harlley. Bonn, I9I3. 
Ribot, T. Quid David Hartley de co啦。ciatione idearum senserit. 

P缸函， 1872 •
Schoe叫ank， B. Hartley unà Priestl妙， åie B司grünåer åes Assozia

tionismus 仰 E愕lanå. Halle, I882. 

6. Tucker 

Text 
The Light 01 Natu1'e Pursueå. Edited, with a Life, by H. P. St. John 

ltIildmay. 7 vo1s. London, I805 個d repr扭ts.

Study 
Har曲， W. G. Teleology 仰 the Philosoþhy 01 J oseþh Butler anå 

Abraham Tucker. Philadelphia, 1942. 

7. Paley 

Texts 
Paley's Wor缸，趾st pub1ished in 8 vo1s., I805-8, have been repub

lished several times, the number of volum臼 va'可ing from e站ht
to one (1851). 

The Princi少ies 01 Moral anà Political Philosoþhy. London, I785, and 
s由白色uent editions. 

Natural Theology, or Eviåences 01 the Existence anà A_ttri~tes 0'- the 
Deity collecteå Irom the Aþþea1'ances 01 Nature. London，也2，
但d subsequent editions. 

Stu砂

Stephen, L. Histoψ 01 E憎lish T，仰，信ht 的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 vc1s. London, I876. (For Paley 甜e 1, pp. 405f叮 and 11, pp. 
I21f.) 

8. General W O1'ks 

Texts (Selections) 
Rand, B. The Classical M oralists. Selections. London，可10.
Selby-Bigge, L. A. British Moralists. 2 vols. Oxford,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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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udies 

Bon缸， J. M oral Sense. London , 1930. 
Mackintosh, J. On the Progress of Ethical Philosoþhy, chi拼ry duri愕

the XVIIth and XVIIlth Centuries. Edited by W. Whewell. 
Edinburgh, 1872 (4th edition). 

Mar自leau， J. 乃'þes of Ethical Theory. 2 vols. Oxford, 1901 (3rd 
edition, re討sed).

Moskowitz, H. Das mortUJsche Beurleilu愕sverm句m伽 der Ethik V~ 
Hobbes bis J. S. Mill. Erlangen, 1906. 

Raphael, D. Daiches. The MoraL Se附e. Oxford, I947. 
(This work deals with 風1tcheson ， Hume, Price and Reid.) 

Sidgwick, H. Outlines of thð History of Ethics for English Readers. 
London，勾引 (6th edition). 

Chaþters XI-XIII: Berkeley 

Texts 

TJu Warks of Geor.:e Berkel妙， Bishoþ Df Cloyne. Edited by A. A. 
Luce and T. E. Jessop. 9 vols. London, 1948 (critical edition). 

The Works ofGeorge Berkeley. Edited by A. C. Fraser. 4 vols. Oxford. 
呵呵 (2nçl edi位on).

Philosoþhical Commentat'ies, generally called the Commonþlace Book. 
An editio diþlomatica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 A. Luce. London, 1944. 
(The Philosóþhical Commentaries 缸e also contained in the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Wo呦， vo1. 1.) 

A New Theory 01 Vision and other Select Philosoþhical Writings 
(Princiþles of HunUln Knowledge and Three Dialogues) ,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 D. Lindsay. London (E.L.). 

Berkeley: 5elections. Edited by M. W. cal區ns. New York，月29.
Berkcley: PhilosoPhical Writing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T. E. 

Jessop. London, 1952. 
Berkeley: Alc吵ron ω le Per.時menu.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lOD 

and no es by J. Pucel1e. P缸函， 1952 .

Studies 

Bala逝， N. Laþe況sée religieuse de Berkelη et l'u"ité de sa þhilosoþhie. 
Cairo, 1945. 

Bender, F. George Berkeley's Philosoþ妙 ，e-examin~. Amsterdam, 
1946. 

Broad, C. D. Berkeley's Argument about Malerial Substance. London, 
1942. 



西洋哲學史第五卷﹒ 592.

C臼sirer， E. Berkeley's System. Giessen, 1914. 
DelBoc凹， 5. L'unitàdelþe悶iero di Giorgio Berkel砂﹒F1orence， 1937. 
Fraser, A. C. Berkeley. Edinburgh and London, 1881. 
Hedenius, I. Sensationalism and Thωlogy 仿 Berke，勾心 Phs1osop'弘

Oxford, 1936. 
Hicks, G. Daw自﹒ Berkeley. London, 1932 
Jessop, T. E. Great Th仿kers: XI, Berk~砂 (in Philosop旬1 for 1937). 
Johnston, G. A. The Develoþment 01 Berkeley's Philosop.妙. London, 

1923. 
Joussain, A. Exþosé critique de la þhs1osophie de Berkel旬'. Paris, 

I920. 
L垃y， J. J. A Study oJGeorge Berkeley's Philosophy 仰的e Light 01 the 

Ph2'losophy oJ St. T，加m尉 Aquinas. W自hington， I950. 
Luee, A. A. Berkeley and Malebranche: A Study 的 the Origins 01 

Berkeley's T.如何ht. New York, I934. 
Berkeley's Immaterialism: A Co""mentary on His 

Treatise concerni:愕 t加 Princiþ郎'" Human Know
ledge. London, 1945. 

The Lile OJ Geoψ Berkd紗， Bishφ oJCl妙ne. London, 
I949. 

Me包，R. G. Berkeleys Leben und' Lehre. 5tuttg訂t，可25.

Oertel, H. J. Berkeley und die e愕J必che Literatur. Halle, 1914. 
Olgiati, F. L',äealismo di Giorgio B的呦1 e,d il suo sign扭cato storico. 

Mil妞，月26.
Penjon, A. Étude sur la vie et sur le,s æuvre: þhilosophique,s de George 

Berkel，妙， hy句ue de Cloyne. Paris, I878. 
Ritc趾e， A. D. George Berkel，紗's 'Si:舟， (Briti血 Academy Lecture). 

Londo尬， 1955.
5i1lem, E. A. George Berkeley a叫 the Prools lor the Existence 01 God. 

London, I957. 
Stäbler, E. George Berkeleys Auffassungund Wirku悍的 der deutschen 

Philosoþhie bis Hegel. Dresden, 1935. 
Stammler, G. Berkeleys Philosoþhie der Mathematik. Bei尬1， I922. 
Testa, A. La filosofia di Giorgio Berke,ley. Urbino, I943. 
Warnock, G. J. Berkeley. Pengt血 Books， I953. 
W凶， J. Ge,orge Berkdey: A Study 01 His Lile and Philosoþhy. 

London, I936. 
Wisdom, J. O. The Unconsci~，s Origins 01 Berkd，紗's Philosoþ妙.

London, I953. 
5ee also H ommage ω George Berkdey. A commemorative issue of 
l{ ermathena. Dublin, I953. And the commemorative issue of 
也 British ]<ωrnal Jor the Philos吵旬I 01 Science. Edinburgh.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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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raþters XIV巳XVII: Hu伽
Texls 

The Philosoþhical Works 01 Davià Hume. Edited by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4 vols. London, 1874-5. 

A Treatise 0/ Hump,n Nai僻e. Eclited by 1- A. Selby-Bigge. Oxford, 
勾引 (reprint of 1888 edition). 

ATr，ωise 01 H uman N ature. Wi也祖 introduction by A. D. Lindsay. 
2 vols. London (E.L.). 

An Abstract 01 a Treatise 01 Human Nature, I740. Edited by J. M. 
Keynes and P. Sra:ffa. Cambridge, 1938. 

E呵'uiries concerning 必s 品m“n Und#.sttnuling <Jnà co他wning the 
Princ磅的 01 M01als. Edited by L. A. Selby-Bigge. Oxford, 
勾引 (reprint of second edi位on， 19<>2).

Dialogues concerni:略 Natural Religion. Edited with 組 introduction
by N. K. Smith. London, 1947 (2nd edition). 

The Natural Histo吵 01 Religion. Edited by H. Chadwick and with 
姐姐troduction by H. E. Root. London, I956. 

Political Essays. Edited by C. W. Hendel. New York, I953. 
Hu仰: Theory 01 K仰wleàge. (Selections.) Edited by D. C. Yalden

Thomson. Edinburgh 祖d London，可5I.
Hu仰: The旬， 01 PO峙的. (Selections.) Edited by E. Wa出ns.

Edinburgh and London，勾引-
Hume: Selectio悶. Edited by C. W. Hendel. New York, I927. 
The Letters 01 Davià Hume. Edited by J. V. T. Grieg. 2 vols. Oxford, 

I932. 
New LeUers 01 Davià Hume. Edited by R. Kliöansky 個d E. C. 

Mossner. Oxford, I954. 

Stuàies 
Bagoli函， L. Esþerienza g如riàica e þoUti.帥 nelj抑制iero ài Davià 

H'Ume. Siena, I947. 
Brunius, T. Davià Hume 仰 Criticism. Stoc尬。1m， I952. 
Church, R. W. Hume's T，抑吵 01伽 Unàerstanài:增﹒London， I935. 
Corsi, M. N aeura e società 伽 DaviàHume. 罰。rence， I954. 
Dal P血， M. Hume. Milan, 1949. 
Della Vol阱， G. La filos，ψω， esþerienza ài Davià H ume. Flor，扭曲，

I939. 
Didier, J. Hume. P缸誨，時12.
E出且， W. B. Hume, the Relation 01伽 Tr，個tise Book 110 the Inquiry. 

New York, I 9<>4. 
Gla悔， A. B. Hume's Theoη 01伽 Passions anà 01 M 01，此Berkeley，

U.S.A., I950. 
~reig， J. V. T. Davià Hume. (Biography.) Oxford, I931. 
Hedeni凹， L. Studies 伽 Hume'sA“幼etics. Up戶ala，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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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el, C. W. Studies 的 the Philosoþhy 01 David Hume. Princeton, 
U.S.A. , I925. 

Hux1ey, T. David Hume. London, 1879. 
Jessop, T. E. A Bibliography 01 David Hume and olScottish Philo

soþhy Irom Francis Hutcheson 10 Lord B叫four. London, I938. 
Kruse , V. Hume's Philosoþhy 仿 f!.is Pr仰咿al Work , A Treatise of 

Huma何 Nature. Translated by P. E. Federspiel. London, 1939. 
Kuypers, M. S. Studies in the Eighteenth-Centu吵 Backgr棚nd 01 

H ume' s E mþiricism. M泌neapolis， U.S.A., 1930. 
Kydd, R. M. Reωon a?Ul Conduct in Hume's Treatise. Oxford, 1946. 
L剖ng， B. M. David Hume. London, 1932. 

Great ThinkeTs: XII, Hume (in Philosophy for 1937). 
Laird, J. Hume's Philosoþhy 01 Human Nature. London, 1932. 
Leroy, A-L. La crit句ue et la religion chez David H ume. P缸is， 1930•
MacNabb, D. G. David Hume: Hú Theory 01 Knowledge and Morality. 

London , 1951. 
Magnino, B. Il þensiero filosofico di David Hume. Naples, 1935. 
Maund, C. Hume's Theory 01 Knowledg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London, 1937. 
Metz, R. David Hume, Leben und. Philosoþhie. Stuttgart, 1929. 
Mossner, E. C. The Forgotten Hume: Le bon David. New York, 1943. 

The Lile 01 David Hume. London, 1954. (The fullest 
biography to date.) 

Passmore , J. A. Hume's Intentions. Cambrid阱， 1952 .
Price, H. H. Hume's Theory olthe External World. Oxford, 1940. 
Smith, N. K. The Philosoþhy 01 David Hume. London, 1941. 

1. Adam Smith 

Texts 

Chaþter XVIII: For and Against Hume 

Collected Works. 5 vols. Edinburgh, 18II-12. 
The Theory 01 Moral Sentime絢. London, 1759, and subsequent 

editions. 
The Wealth. 01 Natio側﹒ 2 vols. London, 1776, and subsequent 

editions. 
The WeaUh 01 Nations.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 R. A. Seligman. 

2 vols. London (E.L.). 

Studies 
Bagolini, L. La simþatia nella morale e nel diritto: Asþetti del þ l'>nsiero 

di Adam Smith. Bologna,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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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valier, M. Étude sur Adam 5m:的 et sur la lonàation de la science 
。onomique. Par誨， I874. 

Hasbach, W. Untersuchu1有gen über Adam 5mith. Leipzig, I89I. 
Leiserson, A. Adam Smith y su teorta sOòre il salario. Buenos Aires, 

I939. 
L誼lenta函， L. La morale della simþatia di Adam 5mith nella storia 

del þe附iero i'愕'lese. Genoa, I9I4. 
F扭曲owsky， W. Ãdåm 5mith als Moralþhilosoþh. Halle, I89O' 
R帥， J. Lije 01 Adam 5mith. London, I895. 
Schubert, j. Ãdam Smühs Moralþhilcsoþ_h~e. ~ipzig.!. _I89O. 
Scott. W. R. Adam 5mith ω 5tudent anà Prolessor. Glasgow, I937. 
Small, A. W. Adam Smith anà Modern 50ciology. London, I909. 

2. Price 

Text 
A Review 01 the Princiþal Questio間的 Morals. Edited by D. Daich臼

Raphael. Oxford, I948. 

Study 
Raþhael, D. Daiches. The Moral 5e附e. Oxford, I947. 

(T區5 work deals wi出 Hutcheson， Hume, Price and Reid.) 

3. Reid 

Texts 
Works. Edited by D. Stewart. Edinburgh, I804. 
Works. Edited by W. HaI啞lton. 2 vols. Edinburgh, I846. (6th 

edition, with additions by H. L. M組sel， I863.) 
æuvres comþlètes de Thomas Reid. Trans1ated by T. S. Jouffroy. 

6 vols. Paris, I828-36. 
Ess勾心。"的e Intelleclual POUJers 01 Man. (Abridged.) Edited by 

A. D. Woozley. London，可41 .
Philcsoþhical Orations 01 T，加mas Re封. (Delivered at Graduation 

Ceremonies.) Edited by W. R. Humphries. Aberdeen, I937. 

Studies 
Bahne-Jen前几 A. Gestalta縣alytische UntersuchU1有g zur Erkenntnis. 

lehre Reids. Glücksta祉，可41.
Dauriac, L. Le réalisme de Reid. P;缸扭， :r889. 
Fraser, A. C. T加mω Reid. Edinburgh and London, x8gB. 
La也ner， J. F. ImmP.diate Perceþti，仰 as held 旬I Reid and H amilton 

considered ω a Refi叫“仰， 01 the Sceþticism 01 Hume. Leipzig, 
x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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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宮， R. Reid als Kritiker tJ仰 Hume. Leipzig, I909. 
Sciacca, M. F. La filcsofia di Tommaso Reid c捌仰'aþþendice sui 

raþþorli con Galluþi e Rosmini. Naples, 1936. 

4. Bëattie 

Texts 
Essay on (he N ature and bnmutabili，秒 of Truth. Edinburgh, I770, 

and subsequent editions. 
Disserlations M oral and Critical. London, I783. 
Elements of M oral Science. 2 vols. Edinbürgh, I790-3. 

5t叫y

Forbes, W. A仿 Acc仰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James Beattú. 
2 vols. Edinburgh, I806 (2nd edi恤， 3 vols.，酬的.

5. 5tewart 

Texts 
Collected Works. Edited by W. Hamilton. II vols. Edinb咀嚼，

I854-8. 
Elements of the Philosoþhy of fke Human Mind. 3 vols. Edinbur嶼，

I792-I827, and sub記quent editions. 
OutZ仰es of M oral Philcsoþ妙. Edinbur阱， 1793 (with notes by 

J. McCosh, London, 1863). 
Philcsaþhical Essays. Edinburgh, I810. 
PhilωoPhyof幼e .Active and Moral POU1er5 of Man. Edinburgh, I828. 

5tudy 
A Memoir by J. Veitch is included in _ t~e 1858 edi~~~~ o! S~e~仗's.

Works. The latter's eld臼t son, M. Stew缸t， published a Memoir 
in Annual Biograþhy and Obitua吵， I829. 

6. Brown 

Texts 
An Inquiη﹒伽to the Relation of Ca哨e and Effect. London', 18I8. 
Lectures on the Philosoþhy of伽 Human Mi1ul. Edited by D. Welsh. 

4 vols. Edinburgh, 18鉤， and subsequent editions. 
Lectures on Ethics. London; I856. 

5tud> 
Welsh, D. Account of tM Life and Wri#侃gs of Thomas Brow伺﹒

Edinburgh,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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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eneral Works 

Te::á 
Selectio備 from 1M Scottish Philosoþhy 01 Common Sense. Chicago, 

1915. 

Studies, 
J臨op， T. E. A BU)liograþhy 01 Davirl Hume and 01 Scottish Philo

so-þhy from Francis Hutcheson to Lorrl Ballo飢London， 1938. 
Laurie, H. Scottish Philosφ'hy in its N a#伽al Develoþment. G1asgow, 

1902 • 
McCosh, J. Scottish Philosoþ妙fromH紹chesotl to H ami，伽J. London, 

1875. 
扭扭gle-Pa.ttison， A. S. Scottish Philosoþ抄" A Comþa均on 01 tht 

Scottish and Ger棚n Â.nswers to Hume. Edinburgh a.nd London 
z885 個d subsequent 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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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raham Tucker 亞伯拉罕﹒塔克

Adam Ferguson 亞當﹒費古遜

Adam Smith 亞當﹒斯密

Addison 艾狄生

Alexander Bain 亞歷山大﹒貝恩

Anthony Ashley 安東尼﹒亞希利

Anthony Col1ins 安東尼﹒戈林斯

B 
Barrow 巴樂
Benjamin Franklin 班傑明﹒佛蘭克林

Benjamin Whichcote 班哲明﹒威契寇特

Bentham 邊沁

Berkeley 巴克萊
Bermuda 百慕達島

Bernard de Mandevi11e 伯納﹒孟德斯鳩
Bolingbroke 法令布羅克

Bramhall 布拉姆厚

Buffier 布非E

Burke 伯克

But1er 布特勒

C 
Caius 凱烏斯

Calvinism 喀爾文主義



Chnst's College 基督樂臨

Cicero 西塞羅

Clerselier 克勒賽里爾

Condi1lac 龔底雅

Copernicus 哥白尼

Crito 克利多

Cromwell 克倫威爾

d'Alembert 達朗貝

D 

David Hartley 大衛﹒哈爾特里

David Hume 大衛﹒休誤

Democritus 德議克利聞

Descartes 笛卡兒

Diderot 狄德洛

Dublin 都柏林

Dugald Stewart 德紀爾﹒史帝華特

E 

Edinburgh 愛丁堡

Emmanuel College 依愛紐學院

Encyclopaedist 法國百科全書學派

Ernst Cassiret 卡西勒

Epicurus 伊比鳩魯
Euclid 歐基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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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rancis Bacon 法蘭西斯﹒培根

Francis Hutcheson 法蘭西斯﹒哈奇遜

Galileo 伽利略

Gassendi 加森地

G 

George Campbel1 喬治﹒甘培爾

Gilbert 基爾貝
Glasgow 格拉斯高

Grotius 格老秀斯

Hal1ey 哈雷
Harvey 哈維

Helvetius 里衛狄斯

H 

Henry Dod wel1 亨利﹒杜威爾

Henry More 亨利﹒摩爾

Herder ID嘉德

Isaac Newton 伊薩克﹒牛頓

J 
James Beattie 詹姆士﹒比提

James Oswald 詹姆士﹒奧斯華特



Jefferson 傑弗遜

John Conybeare 約翰﹒康尼貝

John Gay 約翰﹒蓋伊

John Locke 約翰﹒洛克

John Smith 約翰﹒史密斯

John Toland 約翰﹒托蘭德

John Wallis 約翰﹒瓦里斯

Joseph Butler 約瑟夫﹒布特勒

Joseph Priestley 普利斯特里

J. S. M i11 彌爾

Kant 康德
Kepler 開普勒

Latitudinarians 放任主義者
Locke 洛克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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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Herbert of Cherbury 柴柏里的赫伯特爵士

Lysicles 里西克里斯

Machiavel1i 馬基維利

Malebranche 馬勒布朗雪

Mandeville 孟德維爾

M 

Marcus Aurelius 馬古斯﹒奧雷流士

Masham 馬夏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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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Tindal 馬太﹒丁達爾

Meditations í沈思錄」

Mentesquieu 孟德斯搗

Mersenne 梅色涅

moral sense theory 道德感理論

Mount Sinai 西奈山

N 

Nathaniel Culverwel 納山尼﹒庫爾還成

Newton 牛頓

Ockham 奧故

Origen 奧利真

Oxford 牛津

Paul 保祿

Peterborough 皮特巴洛

。

P 

Peter Browne 很得﹒布朗尼

Peter Sterry 彼得﹒斯太列

physiocracy 重最主義

Plato 柏拉圖

Plotinus 柏羅丁
Pope 渡普

Priest1ey 普利斯特里

Professor J. H. Muirhead 縷黑教授



positivism 實證主義

protestant dogmatism 新教教條主義

Pufendorf 普芬道夫

Q 
Quesnay 喬斯尼

R 
Ralph Cudworth 拉弗﹒古得偉

Richard Cumber1and 里察﹒肯貝蘭

Richard Price 理察﹒普萊思

Robert Boyle 羅勃﹒波義耳

Robert F i1met 費爾莫

Rousseau 盧梭

S 
Sarnrnuel Clarke 薩櫻爾﹒克拉克

Sarnrnuel Johnson 塞彌爾﹒約翰遜

Schoolrnen 經院哲學家

Scottish School 蘇格蘭學派

Shaftesbury 沙甫慈自利

Spinoza 史賓諾莎

St. Anselm 安瑟莫

St. Bonauenture 混納艾德

Steele 史過爾

Stoic 斯多亞派

St. Thornas Aquinas 多瑪斯﹒亞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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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史圖亞

T 
The Cambridge Platonists 劍橋的柏拉圖主義者

The Stuarts 史都亞王朝

Thomas Brown 多馬斯﹒布朗

Thomas Chubb 湯瑪斯﹒庫布

Thomas Hobbes 托瑪斯﹒霍布斯

Thomas More 揚瑪斯﹒摩爾

Thomas Reid 多瑪斯﹒雷爾
Thomas Sher10ck 湯瑪斯﹒謝洛克

Thomas Woolston 湯瑪斯﹒烏爾斯頓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學臨

Vanini 華尼寧
Voltaire 伏爾泰

Wallis 瓦里斯

V 

W 

Wi11iam Leechman 威廉﹒李區曼

Wi11iam Paley 威廉﹒巴雷

Wi11iam Wollaston 威廉﹒烏拉斯頓

Worcester 混塞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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